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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

再版序

今年 1 月真福雷永明紀念日，再版 3 1949 年出版

的 《舊約史書》（ 上冊 ）。 在書中的再版序，曾矢言「會

嘗試在七十周年內讓 《舊約史書》（ 下冊 ） 再版面世」 。

天從人願，眾志成城 ， 夢想成真 。 本冊能與讀者見面，

要咸謝－切提供協助的各方友好 。 本學會共十一冊譯釋

版的再版工作，因本冊的出版而暫告－段落 ， 望能不愧

前輩之托 。

修訂的宗旨丶原則及方法，在上冊已經明說，不再

贅言。

本冊共計九卷，包括編年紀兩卷 丶 厄斯德拉兩卷 丶

多俾亞傳丶友弟德傳丶艾斯德爾傳各一卷丶和瑪加伯兩

卷 。 其中多 丶 友及加上下四卷，不在希伯來聖經書目之

內 。 編年紀分成四篇，上溯亞當，再經達味，撒羅滿，

而下至亡國充軍；書中突顯出作者對達味家族丶耶路撒

冷及聖殿禮儀的濃厚興趣。厄斯德拉兩卷 ， 最初可能與

編年紀兩卷同屬－書，出於同－編者 。 這兩卷，記述猶

太人充宙回國後近百年的復興史；他們在厄斯德拉司祭

和乃赫米亞經師兩位的領導下 ， 完成 3 宗教的革新 。多

俾亞傳丶友弟德傳及艾斯德爾傳，顧名思義是傳記體裁；

前—傳強調天主慈悲眷顧樂施者，後二傳描述天主透過

兩位英雌的信德 丶 智慧與美貌拯救了以色列民族。瑪加

伯兩卷，記述猶太人如何在希臘的軍事及文化影響下，

透過猶大瑪加伯及其四位兄弟的奮鬥，成功爭取到政治

及信仰自由的經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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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

IV 

前輩們在本書序言曾言：「我們本願早日出版此書，但由

於內容過長，禾0遷移的種種原故，到今日才使它與讀者相見；

這總算滿了於聖年內出版本書的心願。」那是 1950 年的聖年，

教宗庇護十二世邀請普世信友改善及聖化自己的生活，使世界

因基督福音的精神而改變。在同—年，教會隆重宣布了「聖母

升天」的信理；那是天主給飽經第二次大戰悲慟的世界，送來

的一股撫平傷痛的暖流。

《舊約史書》（下冊）的再版，也是在聖年內誕生。這是

個特殊聖年，教宗方濟各希望信眾贍仰聖言的慈悲面容，並體

會及學習天主的慈悲，從而革新世界。世界仍在承受着強權丶

戰亂丶暴力丶虛假價值丶不公義丶壓榨及各種不幸的摧殘，撫

今追昔，本冊各卷記載天王對遭受苦雞子民的慈悲眷顧，盼望

也是天主送來的一股撫平傷痛的暖流。

在創造工程完成後，「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

很好。」（創 1 :31) 在這再版工作完成之際，盼望創會真福

雷永明，聖母瑪利亞及真福董思高兩位學會主保，轉求慈悲的

天王，把這卑微的血汗，納入他的工程內。

服役聖言七十載，救世福音啟示愛！

思高聖經學會謹識

2016 年 8 月 2 巳

創會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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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們本願早日出版此書，但由於內容過長，和遷移的種種原故，

到今日才使它與讀者相見；這總算滿了於聖年內出版本書的心願。為

此我們首當感謝無窮美善的在天聖父，及永遠輝煌的天主聖三的潔白

玉簪－童貞聖母瑪利亞，並懇求仁慈的聖母，以天上的恩澤牧養所有

讀者的靈魂。其次我們願向讀者將本書的內容，作一概括的説明。本

書若有遺漏的地方，留待賢明的讀者自己去補充，一切欠妥的地方，

希望讀者亦不吝推誠賜教。

本書包括編年紀上下、厄斯德拉上下（厄斯德拉下亦名乃赫米

雅）、多俾亞傳、友弟德傳、艾斯德爾傳和瑪加伯上下，共九卷。

關於編年紀即所謂「日事錄」—書，原文方面，我們有時根據

《七十賢土譯本》和其他古譯本，加以訂芷；前九章內，有時採取了

—些近代校勘者的推斷。注解方面，盡量指明此書與撒慕爾紀及列王

紀之間所有的關係。關於書中幾端特殊的道理，則依照我們的通例，

概在引言內討論。

厄斯德拉這卷書，在譯文方面所採取的原則，與編年紀同；但於

注解內，始終注重這段歷史的重要性，希望念了引言和注解的讀者，

能認清猶太教的惟一性與其發展。所謂猶太教的惟一性，是説充軍前

所有的敬禮、法律和教義，與充軍後所有者，前後是一貫的。

瑪加伯—書給我們指出了猶太教的精神和猶太教的特質，以及從

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時代到基督降生前二世紀間猶太教所有的演進。

此書的原文，大體上説，保存得相當完善，但這並不是説一點不需要

訂正。實際上，我們在翻譯這書時，參照過拉丁古譯文及其他善本譯

文。在注解內盡量拿同時代的文獻，來證明本書中的史事。

多俾亞丶友弟德、艾斯德爾三部傳記所敍述的事蹟，固然涉及全

以色列民族，但嚴格説來，所記事蹟僅屬數人的生平而已；為此在述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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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寫史方面，顯然與其他舊約史書有不同之點。因此便發生了兩個問

題：一是這三卷書究竟屬於那種文體？二是經學家應説明這三卷書的

歷史性究竟如何，並達到何等程度？

艾斯德爾傳內所謂次經的附錄，我們全安插在書中適宜的地方，

因為將此附錄如拉丁通行本置於傳末，究竟不夠顯明，久巳為多數學

者所不滿。又多俾亞傳之拉丁通行本，久為人所習誦，我們將此譯出，

置於引言之後；但仍依照我們翻譯原文或近於原文古本的通例，由西

乃抄本 (Codex Sinaiticus) 翻譯了希臘譯文。關於這些類似的問題，

在每書的引言中，都有所討論；至於涉及史事與教義的的問題，則在

注解內詳細説明。

在結束本序言以前，我們要向所有協助我們的恩人及友好致謝，

特別咸謝河南駐馬店教區袁慶平主教為本書各卷署簽，懇求在天聖父

替我們給予協助我們的人以豐富的報酬。並望天主助佑我們在驚濤怒

浪中，引領這隻小船，終究駛進我們所希求的口岸。這希望的保證與

左券，便是當今教宗庇護十二世賜與我們的宗産遐福，即去年聖熱羅

尼莫瞻禮日本會主任去朝覲基督在世的代表時，聖父曾賜以安慰與勸

勉的話。

最後，求在天中國之后，賜我們能聖善並相稱地傳布天主的聖言，

好對中國聖教會的興建有所貢獻。

思高聖經學會識於香港

1950 年聖年天主聖三瞻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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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凡書中人名地名，除教會與普通常用者外，—律依照原文第一格

音譯。

二）凡本書引用梅瑟五書、舊約史書上冊、聖詠集、智慧書及先知書

章節時，皆按本會所出版者。

三）本書章節數目，悉照希伯來文和希臘原文，間有與拉丁通行本稍

異者。

四）凡希伯來文或希臘語風，本書譯文，多盡量保留。

五） 「古意大拉譯本」，是指在拉丁通行本以前的古拉丁譯本的意大

利版本，聖奧思定稱之為「 Ital a 」，中文簡稱為「意大拉本」。

六）多俾亞傳，除依據希臘文譯本翻譯外，另在附錄加上拉丁通行本

譯文，以便對照。

七）艾斯德爾傳，依照希臘文譯本，在合適的地方插入各段「補錄」，

以隸書鶇編列，節數亦另起。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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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年紀引言

（一）名稱

編年紀

引言

本書希伯來文庶名是「 D1b' 「e ha」」 am1m」，即「日事錄」的意思。

聖紈羅尼莫説：「這部書，更好説是聖民的編年史 (C訂onicon) 。」（參

閲《盔序 Prologus Galeatus》)。其希臘文作「 Para I e i pomenon 」，是
《七十賢土譯本》所擬定的題名。照字面可釋為「史事補遺」，補其

他史書的缺漏。但這與本書的內容，不甚符合。因為本書的作者，不

祇是補述前代的史事，而是在一種特殊宗教觀點下，將自己的民族史，

重新加以修編。作者所使用的資料，除一小部分外，完全與其他舊約

史書相同。故此，本書書名從希伯來原文意譯為「編年紀」。

（二）編年紀在舊約中的位置丶卷數及其內容

希臘譯本將編年紀置於列王紀之後，拉丁通行本同。希伯來人以

本書自成—篇，常置於舊約第三類「雜集日ag1og 「apha 」之首或尾；現
在的瑪索辣經文將本書置於「雜集」之末。依理而論，編年紀上下原

為－書，不應分卷，因史事前後互相連繫；亻旦為方便起見，別以上下，

有如將撒慕爾紀與列王紀分為二卷者然。關於繻年紀的內容，可分為

三大段： (1) 序言，包括由亞當經梅瑟至達味王，以色列民所有的族

譜，與各族間所發生的事件（編上 1-9 章）； (2) 記述達味王即位，

行使職權（編上 10-29 章）； (3) 記述達味王朝後世的史事（編下）。

（三）分析

本書為聖經中包括年代最長的史書，從亞當直至波斯王居魯士下

詔准以色列人回國為止（公元前 538 年）。本書長短二編（上下），

其內容歸納可分為三段：

(1) 世系表（編上 1: 1 -9:34) : 記載與達味王室及聖殿密切相關的
支派。

1 . 作者溯自亞當，重述創世紀中各民族各支派的世系與名單
(1 : 1-45) 。



編年纪引言

2. 以色列人的族譜 (2:1-8:40) 。作者在這一段尤其注重猶大支

派、達味家室、肋未和本雅明二支派。

3. 末附有居於耶路撒冷各家族的名單 (9:1-17) ; 和肋未入所盡
的職務 (9:18-34) 。

(2) 達味王對禮儀的制定和增補（編上 9:35-29:30)• 重述撒烏耳

的世家和逝世（編上 9:35-10:14) 。

1 . 達味建國，攻佔耶路撒冷堡壘 (11:1-9) ; 達味的勇土 (11: 10-
12:41) 。

2. 在熙雍制定禮儀 (1 3: 1 -20:8) : 將約櫃迎至熙雍山 (13: 1-16:3) ; 
達味制定禮儀 (16:4-43) ; 上主拒絕達味建築聖殿 (17:1-27);

上主協助達味擊敗各民族 (18:1-20:8) 。

3. 撒羅滿建築聖殿的前後 (21:1-22:19) : 達味因統計以色列民
得罪了上主，痛恨前非以後，上主指出將來建殿的地點 (21:1-

22:1) ; 開始準備一切，囑咐撒羅滿應為上主建築聖殿 (22:2-

19) 。

4. 達味對禮儀及聖殿所作的最後囑託 (23:1-29:30) : 命其子撒
羅滿繼承為王，制定肋未人的職務 (23:1-26:32) ; 國家各大
臣及其職守 (27:1-34) ; 勸勉撒羅滿及其首領建築聖殿 (28:1 -
29:25) ; 達味逝世 (29:26-30) 。

(3) 達味王朝的歷史（編下 1 :1-36:21)• 其中多注重於禮儀與聖殿
之事。

1 . 撒羅滿王國（編下 1:1-9:31) : 登極 (1:1-18) ; 建築聖殿
(2:1-4:22) ; 聖殿落成與祝聖 (5:1-7:22) ; 撒羅滿其餘的事
區亦 (8:1-9:31 ) 。

2. 與以色列時常交戰的勒哈貝罕、阿彼雅、阿撒諸君王 (1 0: 1 -
16:14) : 由於勒哈貝罕的殘暴，十個支派叛離 (1 0: 1 -11 :4) 。

由於他違反了上主的法律，為埃及王史沙克所敗 (11 :5-23) ; 
痛改前非以後，獲得赦免 (12:1-16) 。阿彼雅依恃上主，制勝

了雅洛貝罕 (13:1-23) 。阿撒掃除外教的神壇和丘壇的陋習，

戰敗雇士王則辣黑 (14:1-15:19) 。由於他犯了罪，王朝末葉，

國家多事 (16:1-14) 。

3. 與以色列交好的君王 (17:1-22:12) : 約沙法特矢志為善，掃
除所有的丘壇和木偶 (17:1-19); 與阿哈布交好 (18:1-20:37) ; 
約蘭敬拜偶像 (21:1-20) ; 阿哈齊雅的墮落 (22:1-12) 。

4. 從約阿土至希則克雅的君王 (23:1-28:27) : 約阿士受教於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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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人，登極後，首先廢除敬拜偶像的禮儀 (23:1-24:14) ; 日
後溺於異端訂成為可咒 (24:15-27) ; 阿瑪責雅君王 (25:1-28);

烏齊雅（阿匝黎雅）犯罪，身患癱病，將王位讓於其子約堂

(26:1-27:9) ; 阿哈次王國的厄運 (28:1-27) 。

5. 希則克雅與其繼位者直至亡國 (29:1-36:21) : 希則克雅恢復
上主的敬禮 (29:1-30:27) ; 民族復興 (31:1-21); 獲得上主

的祝褔 (32:1-33) ; 他的兒子默納舍被俘至巴比倫後，悔改求
赦 (33:1-20); 默納舍的兒子阿孟，始終沒有悔改 (33:21-25) ; 
約史雅與上主重新立約，恢復對上主的敬禮，在與埃及人交戰

時被殺 (34:1-35:27) ; 其餘如約阿哈次、約雅金、耶苛尼雅、
漆德克雅，都是為非作歹的君王，家敗國亡 (36:1-21) 。

(4) 結文 (36:22-23) : 居魯士重修聖殿的詔書。

（四）編年紀記述的對象及目的

或説，本書作者最感興趣而又最喜歡寫的，是聖殿及司祭的職務、

身分或地位。作者認為以前的史書對這問題發撣得不夠徹底；因此他

另寫一部，將他以為必須有的思想及事實，寫在這部史書裏面。這種

評斷，在不損害作者的善意條件下，可以説是極正確的，而且這些材

料確是作者寫作目的的一部分。作者的目的，是在保留他認為有危險

佚亡的，關於聖殿的敬禮及其他許多事跡的史料。作者具有一種歷史

天才，把握住各種事件的詳情，以－種上下一貫的體裁，將這些瑣碎

事跡寫出來。由天主而來的默感，使他這樣作，希望自己所認為有歷

史價值的事實，將來不至於佚失。書中的內容，一方面是作者對聖殿

所有的熱心，為適應自己的目的而搜集的資料；另一方面，在充軍後，

時代要求作者為統一國民，而寫一部關於宗教禮儀的史書。作者的目

標，不在補以前史書的殘缺，否則許多與前代史書相類似的記載，就

沒有存在的價值了。如果祇在補前史之所缺，則又何必重複？我們研

究一下他所記述的，便可知道他所注重的，祇是猶大國；述及以色列

國，也不過因與猶大國發生關係而已。在作者的眼中，祇有猶大國是

達味王朝的正統。對於撒烏耳－朝，僅記其死，因為這是使達味的王

國改為正統的關鍵。作者對於肋未入，亦特別注意。耶路撒冷城，因

有聖殿，在作者眼中，算為宗教的中心，敬拜天主的處所。至於是政

治的中樞，猶大國的京都，倒還在其次。作者的目標，祇在供給讀者

以聖善的影響，使他們完全守法，不稍有缺。因這部書是在充軍以後

編著的，前車之鑒，使當時的讀者知道從前亡國充軍的災禍，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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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祖在天主前不忠不敬的懲罰。

（五）編年紀與撒慕爾紀及列王紀

編年紀的作者，與撒慕爾紀及列王紀的作者最顯著的區別，在於

史料的增補及省略。最顯明的事實，是編年紀一書，大部分是記述上

主聖殿內職務的分派，禮儀及任職人員——司祭、肋未人、樂師、歌

詠團及守衛。這些增補的材料，無疑地與約櫃運入耶路撒冷，修建聖

殿的準備，與勒哈貝罕同處的司祭，阿彼雅與勒哈貝罕之間的交戰，

阿撒及約沙法特二王的改革，有關阿匝黎雅及希則克雅過逾越節的詳

述，默納舍的維新以及約史雅的過逾越節，都相連接（參閲編上 1 5-
16, 22-29 各章；編下 11:13-17; 13-15,17,19-20 各章； 26:16-21 ; 
29-31 各章； 33:10-20 ; 35 章）。在這些地方，編年紀作者所寫的無
非是讚揚梅瑟的禮儀法律，和達味所制的禮儀。其次是族譜及統計表

的增加，例如：開首較長的族譜，詳細陳述了達味的扈從，勒哈貝罕

的堅城，家務以及史沙克的侵入，阿撒的軍備，則辣黑的來襲，勒哈

貝罕的弟兄們和其他有關他的敍述，阿匝黎雅的軍隊和他進取的事業

（參閲編上 2-9, 12,27 各章；編下 11 :5-12, 18-23 ; 12:3-9 ; 14:3-15 ; 
17:1-5,10-19; 21 章； 23:6-15) 。

或謂，編年紀作者在談及司祭的事情上特別有興緻，在談到先知

的事情上則反是，這是－種錯誤。作者曾極力推崇過先知（參閲編下

20:20 ; 36:12-16) 。他用「先知」二字，足有三十餘次，「先見者」

(hozeh 及 ro'eh 二字意義相同），足有十六次。他給我們説明了許多

有關先知的事情，例如撒慕爾、加得、納堂、阿希雅、舍瑪雅、哈納

尼、耶胡、厄里亞、依撒意亞及耶肋米亞。他竭力為讀者保存了許多

無從得知的先知們的事跡，如阿撒夫、赫曼、耶杜通、依多（參閲編

下 9:29) 、依多（參閲編下 13:22) 、阿撒年間敖德得的兒子阿匝黎雅、

則加黎雅的兒子耶齊耳、多達瓦的兒子厄里則爾，兩位則加黎雅（參

閲編下 24:20 ; 26:5) 、阿瑪責雅年間的無名氏先知（參閲編下 25:5-
10,15-16), 阿哈次年間的敖德得（參閲編下 28:9) 等。以上所述，

固然説明作者依據先知們著了編年紀，對先知們也異常尊崇。但是如

果我們將編年紀與撒慕爾紀及列王紀相較，便知道撒慕爾紀及列王紀

是先知所寫的史籍，而編年紀是司祭的著作。這由作者所着重的司祭，

猶大支派，宗教中心的耶路撒冷，達味王朝的正統，宗教敬禮，以及

達味王後，極力提倡宗教敬禮的希則克雅和約史雅二王的事實上，可

以看出來。參閲本引言（四）「編年紀記述的對象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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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這位作者，更將許多有趣的事跡及技藝人寫出來。例

如＇當他寫到名單中的雅依爾時，發現一段關於所有權的文獻，不見

於較古的書籍中，遂將此事插入（參閲編上 2:21-23) ; 他曾注意到住
在雅貝茲的文士家族（參閲編上 2:55) ; 他分別記錄了許多巧於手藝
的入，麻布工業及陶器工業，將這些與他所列的名單，連在一起（參

閲編上 4:14,21,23) 。作者又提及署名雅貝茲的一段詩詞（參閲編

上 4:9-10) ; 有關阿撒的患病及殯葬，約阿士於約雅達死後的不道德
行為，以及希則克雅的建築（參閲綱下 16:12-13; 24:15-27; 32:27-
30) 。這一切事，古籍中都沒有著錄，但在編年紀作者眼中，似有保
存的價值。

編年紀增補了以前所無的史料，但撒慕爾紀和列王紀記載的許多

史料，本書卻予以刪除。作者為讀者寫出了與以前史事有關的事跡，

又保留了許多較古的史料，並且認為這些史料，為闡明他所記的事與

以前所記的事的關係，是最重要的。由達味的史事開始，作者刪掉了

所有與達味或他的王朝無密切關係的記載一北方以色列國的歷史，

比如有關先知們的冗長記事，阿默農丶阿貝沙隆、阿多尼雅的慘劇，

撒羅滿的失去信仰，以及許多次要的事件，作者＿概予以刪掉。

總而言之，撒慕爾紀及列王紀的作者，雖然視天主為人類歷史的

支配者，但是二書的作者也注意到政治的因素，鄰國的野心企圖，人

性的邪惡等問題。編年紀作者雖然沒有忽略這些歷史要素，但是他特

別注意的，還是第一個原動力－~天主。作者是從這惟—的立場一

宗教立場，來寫以色列選民的歷史的。並且就是這惟一的觀念，使這

部由許多資料編成的書，成為一部有力的獨—性著作。

或説，編年紀是司祭界所寫的歷史課本，或這部書充滿了教會的

精神；這種説法，—部分是正確的，但不是完全對的。我們以為編年

紀與撒、列二紀所有的區別，是由於時代的關係。充軍後，編年紀作

者為保存先祖的宗教，不能不注意天主的誓約丶天主的法律、天主所

預許的歐西亞及選民宗教的中心－耶路撒冷的聖殿，因為這些問題，

就是當時以色列子民的生活問題。

（六）編年紀與厄斯德拉及乃赫米雅

我們如果對編年紀、厄斯德拉（即厄上，下同）及乃赫米雅（即

厄下，下同）的希伯來經文，加以硏究，即刻有—個重要的發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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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三部在表面上分離的書，互相有極密切的關係。不但在文體及語
氣上（這是希伯來文作品中最晚者）看得出來，而且在一般的觀點上
及引證他書，明引法律的格式上，尤其在—定的論題上，也都使人看
出這三部書的密切關係。比如：族譜及統計的表冊，宗教禮儀及大典

的描述，司祭班次及其各種任務的詳陳，聖殿奏樂的説明，以及一切
與公眾敬禮的綱制有關的問題。這些格式、方法及問題的相似性，很
容易使人認定這三部書，是出於一個作者，或至少出於一個編輯者；
近代的學者都作如是主張。

至於編年紀與厄斯德拉，由於編年紀在一個未完的段落中間，突

然中止，而恰是厄斯德拉開頭的幾節，更説明二書出於—個作者的主
張是對的（參閲編下 36:22-23 ; 厄上 1 : 1 -4) 。如果編年紀為一獨立的
作品，不能在編下 36:21 遽然中斷。但是編年紀與厄上第 1 章之間的
敍述上，沒有實在的截斷。這現有分離的不幸，完全出於幾位不知在
何處停止的抄錄者。

還有一個事實，證明以上所舉的理由，可以斷定編年紀、厄斯德
拉及乃赫米雅最初是構成—大部歷史書，是由一個作者或編輯者以同
樣的方法撰成的。比如現在這三部書的—部分希臘譯文，仍沒有分開。

厄斯德拉卷三，是由編下 35 章到厄下 8:12 而來的一部獨立譯作，雖
然中間是有相當增補及節略。在此譯作中，居魯士的詔書，僅遇到一
次。這説明譯者所用的希伯來原文，還沒有將這部史書分成三部個別
的書。

再者，古人沒有將厄斯德拉及乃赫米雅，分成現代的樣式。塔耳

慕得 (Baba bathra, 15 A.) 、瑪索辣、教父奧利振及聖熱羅尼莫，都
將厄斯德拉及乃赫米雅看作—部書。拉丁通行本則作厄斯德拉上下，
並不像撒慕爾紀、列王紀與編年紀—樣，根本分為兩部書。厄斯德拉

照現存的經文來説，自然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如果與厄下 8 章及以
下等章相接，始成為一部完整的作品；因為在那裏繼續記述厄斯德拉

的一部復興史。最後，編年紀及乃赫米雅二書所有的年月日也相符合，
參閲以下本引言（八）「著作時代與作者」。大司祭由厄肋阿匝爾到

約匝達克（參閲編上 5:27-41) 及由耶叔亞到雅杜亞（參閲厄下 12:11-
12) 的族譜，以同樣的方式寫出；如把由梅瑟到亞歷山大的整個時期，
一併列出，顯明是日後所增補的。

（七）史料來源

編年紀—書的史料，大半來自其他舊約經書，尤其是來自撒慕爾



犏年紀引言

紀、列王紀及創世紀。編年紀所提的其他史書，列在下面：

(1) 《猶大和以色列列王實錄》（編下 16:11 ; 25:26 ; 28:26 ; 32:32) 。
(2) 《以色列和猶大列王實錄》（編下 27:7 ; 35:27 ; 36:8) 。

(3) 《以色列列王實錄》（編下 20:34) 。

(4) 《列王傳記》（編下 24:27) 。

＊以上這些書名，可能是同一書籍的四種不同名稱，也可能是

指現在的列王紀而言；雖然在此情形下，我們應該將此引證的

方式看作是傳統的，而不是正確的方式。

(5) 《以色列列王實錄》（編上 9 : 1) -------: 族譜。

(6) 《列王傳記》（編下 24:27) 。

(7) 《以色列列王實錄》（編下 33: 18) 。

＊應當注意的，是以上七種書籍中， (5) 至 (7) 三種與我們

這些聖經的書籍所述的事不相符合。

(8) 《先見者撒慕爾言行錄》，《先知納堂言行錄》及《先見者加得

言行錄》（編上 29:29) 。

＊這三部書或者為一部書，等於民長紀及撒慕爾紀。

(9) 先知納堂的《言行錄》（編下 9:29; 參閲列上 11 :41 -43) 。

(10) 史羅人阿希雅的《預言書》（編下 9:29; 參閲列上 11 :29-31) 。

(11) 先見者依多的《啟示錄》（編下 9:29 ; 參閲列上 13 章）。

＊以上三種與撒羅滿的史料有關。

(12) 先知舍瑪雅的《言行錄》（編下 12:15 ; 參閲列上 12:22-24) 。

(13) 舍瑪雅書記的「登記」（編上 24:6) 。

(14) 先見者依多的《言行錄》（編下 12: 15) 。原文殘缺，文義不明。

(15) 哈納尼之子耶胡的《言行錄》（編下 20:34; 參閲列上 16:1,7,12) 。
(16) 阿摩茲的兒子依撒意亞先知有關烏齊雅前後事跡的「記錄」（編

下 26:22 ; 參閲依 1: 1 ; 6 章）。

(17) 依撒意亞先知的《神視錄》及《猶大和以色列列王實錄》（編下

32:32 ; 參閲列下 18-20 章；依 36-39 章）。

(18) 諸先見者的《言行錄》（編下 33:19) 。

(19) 《輓歌集》（編下 35:25) 。

(20) 《先見者依多傳記》（編下 13:22) 。

＊由 (12) 至 (20) 所列舉者，皆是先知們的著作。雖然可以

相信，這些書是撒慕爾紀及列王紀內所載這些先知的一部分；

但是幾乎在所有的情形下，這種解説都缺乏證據。編年紀作者

所有的這些先知著作，現在無從得知。

(21) 達味與撒羅滿的禮儀「規定」（編下 35:4; 參閲厄上 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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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年紀引言

(22) 達味丶先見者加得和先知納堂的「吩咐」（編下 29:25) 。

(23) 達味丶阿撒夫、赫曼和先見者耶杜通的「規定」（編下 35:15) 。

(24) 《達味王實錄》（編上 27:24) 。

(25) 達味最後的「吩咐」（編上 23:27) 。

除以上所舉外，本書多次提到與特殊時事有關的族譜，比如：達

味、納堂及雅洛貝罕第二的族譜（參閲編上 5: 1 7 ; 9:22) 。暗示由撒

慕爾和以後所存留的文獻，及編年紀作者習用及引證（厄上下尤多）

自己認為是公文的文件，比如：居魯士、阿塔薛西斯、達理阿及阿塔

薛西斯第一 (Artaxerxes Long1manus) 的上諭和覆文（參閲厄上 1 : 1 ; 
4:7,17 ; 5:6 ; 6:3,6; 7:11 ; 厄下 2:7) 。如果我們説編年紀作者擁有—

個極有價值的圖書館，不能説是一種誇張。關於這事，讀者研究—下

加下 2:13-15 所述乃赫米雅設立圖書館的文字，便可清楚了。因為加

下 2:13-15 這—段，是公元前 164 年以後，耶路撒冷人的首領給埃及

阿黎斯托步羅的親筆函。這封書信的內容提及乃赫米雅如何設立圖書

館，如何搜集有關列王、眾先知與達味的書、及列王贈禮的書信。這

説明猶大瑪加伯在安提約古事件平息之後，也如同乃赫米雅一樣，設

法收集了戰爭期間所散失的經典。這封書信所有的記述，在猶大瑪加

伯及其國民看來都是正確的史事，現代的學者也一致攻擊那些以這封

書信為稗史或無稽之談的考證家。論據是否有內在的可信性，現在拋

開不管；但説這種記述與其他正確的傳説以及與編年紀作者所表現的

如何適宜，確是不能忽略的事實。古時，學者們引用這＿段書信時，

都認為是有關正經目錄一-—即先見者目錄，「先知」與「雜集」目錄

的編制。意思是指有一個圖書館，而不是説聖經叢書所包有的目錄，

似乎不是「先知」或「雜集」的目錄，也不是二者的目錄，而是編年紀、

厄斯德拉及乃赫米雅的作者用過的史料正確目錄一比如：「有關列

王的書」，參閲前 (1) 至 (7) ; 「先知」，參閲前 (8) 至 (12) ; 
「達味」，參閲前 (21) 至 (25) ; 「列王贈禮的書信」，厄斯德拉
及乃赫米雅時常引用。所以被稱為「乃赫米雅的圖書館」，正是編年

紀作者所使用的圖書館，並且這兩個（編年紀及乃赫米雅）明顯的獨
立著作，互相獲得了有力的證實。

（八）著作時代與作者

編年紀的編輯時代，應在巴比倫充軍以後，原因是： (1) 則魯

巴貝耳的族譜（參閲編上 3:19-24) , 延至第六代，而幾個譯本（希、
敍、拉）竟延至十一代。 (2) 不同的貨幣名及月分名，説明猶大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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瑀年纪引言

－時期內，曾作了波斯國的藩屬。比如：拿波斯的塔冷通錢為貨幣名

（參閲編上 29:7)• 用波斯語「彼辣」 (bi rah) 來指聖殿（參閲編上

29:19)• 居魯士特准歸國的詔書（參閲編下 36:22-23)• 證明是在充

軍後波斯帝國時期。 (3) 在語法上，編年紀與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

也很相近。 (4) 近代的考證家（如斯特辣克 Strack) 認為編年紀的著

作，應在希臘時代的初期（公元前 300 到 250 年）。這意見的理由是，

除對族譜延長至晚期的理由外，還舉出居魯士被稱為「波斯王」的經

文（參閲編下 33:22-23) ; 由於這種語法，學者們確實可以看出，波
斯帝國已經滅亡。

關於誰是編年紀的作者，迄今不能斷定。猶太人傳説，厄斯德拉

是編年紀的作者。厄斯德拉所表現的動作，實際上與綱年紀所述的，

互相切合。再者厄斯德拉書內也如同編年紀一樣，載有展至相當晚期

的族譜。編年紀的族譜延長到希臘時期，這部著作應在媯時期之初，
除非有人主張那些族譜是以後所補，而堅持厄斯德拉編撰了這部書。

但最妥善的意見，要算是斯特辣克等人的意見，即是對作者問題，不

妄加斷定。本書的作者似乎是一位司祭或—位肋未人，著作的時代應

以在公元前第三世紀為最適合。

（九）編年紀的歷史價值

關於編年紀—書的歷史價值，許多非公教學者都極力予以否認。

委耳豪森 (We廿 hausen) 認為，編年紀作者是史事的假造者。委氏以

前已有委特 (Wette) 及革辣夫 (Graf) 主張，在編年紀與列王紀之間，

有着—種表面上的矛盾；因為後者不認識所謂梅瑟禮儀的法律，而綱

年紀為達味及撒羅滿假定了—個詳密法定的禮儀。有益於法律的—切

事實，應是晚期的；作者的發明，應是在使梅瑟的原始法律，獲得一

種解釋（阿斯慕森 Asmussan P.) 。這種以色列歷史或宗教成見的改建，

是屬於梅瑟五書評誰範圍內的事，此處不擬加予辯駁。至於其他所有

的疑難，在本書每章的注釋內，都有詳明的解答。但尚有幾個有關歷

史性的問題，沒有在注釋內舉出，此處特別提出，予以解明。

編年紀一書的各部分，各有其歷史性。比如：族譜這—部分，如

果—個人杜撰族譜，決不會令到它如此零亂不全，缺乏歷史旨趣。另

—方面我們假定作者用了他所有的掌故，寫成現有的形式，也是極合

理的。這個假定並不妨礙作者的「默感」。天主認為將這些史料記入

聖經裏面，是極適當的。為達成這個目的，天主藉自己的引導及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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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年紀引言

的咸動，感應了各世代的人。沒有人相信，受聖神指導的人將族譜收

入他們決定的方式裏，而認為是一種奇異的啟示。他知道這些族譜是

他努力研究的結果，是他個人及他以前作者努力的結果。如果作者在

史料的選擇或記載上，判斷正確，記事不苟，確實值得信任。

關於其他統計問題及所載與族譜或其他問題有關的許多事件，作

者的記錄，也同樣值得我們的信任。主張並相信這些問題是編年紀作

者的創作或杜撰，那是不合人的經驗。這些事件，為構成一些故事，

過於簡單及零亂。人不能舉出任何理由來表示編年紀作者發明了這些

史事，況且這些事件是帶有古代發掘的真正痕跡的。編年紀作者認為

他發現一些事實，如果將之與通常記述的歷史連在一齊，是很重要的

資料。這些資料與其説是作者的發明，倒不如説是＿些既成的事實。

再者，許多前後的事實，都巳被採掘的史料所證實，比如：默納舍被

亞述王擄到巴比倫或烏齊雅武功的記載（參閲編下 33:11 ; 26:6-8)• 

或編上 4:14-23 所載的工業。這些記事，比如：有關約櫃的搬運，立

撒羅滿為王的初次宣布，阿撒丶約沙法特、希則克雅及約史雅的宗教

改革，都有其不同的基礎立場。這些都是嚴謹確實的記載，毫無想像

的暗示；入們都不懷疑編年紀作者有意將這些記事作為史事看。如果

有人附和甲命紀寫於約史雅年間，司祭法律寫於充軍以後的現代學

説，他必須將編年紀的這些部分視為偽造的史事。如果不附和這種現

代學説，他將找不到任何理由反對這些史事所有的歷史性。

最後，我們可以正確的説，編年紀一書的最大價值，在於能夠生

動地闡明宗教的真理，能描述出造書編成時代的思想。但這書更大的

價值，是在於能夠反覆論及其他經書內「啟示宗教史」的梗概，並能

提出新的資料，予以充實。

這裏附帶提出數字上的難題。本書所有的數字，確有不少可以懷

疑的地方，如果我們不能_—討論，至少應指出幾個解決難題的普通

原則。數字方面因抄手的漫不經意，或看錯改錯的原故，一定不是原

著的原文。且因希伯來文，原沒有數字，祇用規定的字母去代替的，

同時古代文字的書法，是字句間沒有間隔，連續寫下去的。又因沒有

數字，抄書者很容易將指數字的文字，連在上一句，或接於下＿句，

或將上一句的末字，或下—句的首字，作指定數量的數字用。這樣的

原文，輾轉傳抄下來，怎能沒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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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編年紀一書的神學

編年紀作者特有的目的，和他寫這部巨著的時期，都促使他注意

幾個神學的問題。這幾個神學問題，構成了猶太宗教的特徵，亦即

厄斯德拉及乃赫米雅宗教改革後，直到耶穌基督時代通行的宗教。所
以學者們遇到編年紀的神學問題時，都一致認為所謂的「編年紀的神

學」，即等於猶太教 (Juda 丨 smus) ; 換言之，就是選民由厄斯德拉的
改革到耶穌基督時代的那種宗教。但是，「宗教」的概念比「神學」

的概念更廣大。我們在下面依照編年紀的觀點，描述充軍之後猶太教
的幾端神學。猶太宗教是絕對的—神教，這就是説，這種—神教絕對

排除選民於充軍前所常犯的敬拜邪神的罪惡。

編年紀作者所最喜用的論據，是天主的超越性；但是這種超越性，

絕對不能使作者忘卻天主是「盟約的天主」 (Deus foeder is) 。天主

許給自己百姓的，天主也常常予以履行。編年紀作者所注意的盟約，

亦即是上主與聖祖、與梅瑟所立的盟約，但是作者特別提出天主與達

味所立的盟約。因此我們可以説，西乃山所結的盟約，是撒慕爾紀及

列王紀的中心思想；而與達昧所結的盟約，許給達味的諾言，是編年

紀的中心思想。編年紀作者對達味王朝史事的記述，所以如此冗長精

密，主要的原因是天主許於達昧的王國，是直到永遠的。但是達味的

王國，衹能藉默西亞可以永遠常存。所以我們照理能夠説，默西亞主

義滲透了這部巨作的字裏行間。

這默西亞思想及其實現，説明天主掌管世界的一切結局。所以編

年紀作者屢次諭及天主權威的普遍性，比如：天主的照顧伸展到萬國，

上主是所有民族的天主（參閲編下 20:6) ; 祂自己審判這些民族（參
閲編下 20:12) ; 祂自己擊敗他們（參閲編下 20:29) ; 祂扶持—心尋
找祂的人（參閲編下 16:9) ; 不但不阻止外方人獲得自己的祝福，而
且准許他們進入聖殿祈禤（參閲編下 6:32-33) 。

但是同時天主普遍照顧的教理，如同舊約其他經書，尤其是申命

紀裏面盟約的思想，約束了選民要遵守天主的「法律」 (Torah) (參

閲編下 6:16) 。幸福及災禍，取決於百姓或君王的是否守法。達味、

撒羅滿、約沙法特丶希則克雅幾個君王，因為對上主忠信守法，獲得

了豐富的賞報。撒烏耳、約蘭等君王，由於沒有守法，所以遭受了懲

罰。有時天主對待自己的百姓似乎過於嚴酷，這是因為選民領受了天

主更多更大的恩惠，所以比異族更該尊敬天主（參閲編下 33: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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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選民及君王痛改前非，上主待他們—定特別仁慈（參閲編下

32:26 ; 33:13) ; 天主決不消滅自謙自卑的人（參閲編下 12:7-8) 。
撒羅滿祈禱的意義，天主聲明已經應允，這是天主對待懺悔者寬仁的

説明（參閲編下 6: 14-36) 。天主的寬仁在他善待自己選民的奇事上，

可以看得出來（參閲編上 18 章；編下 22 章）。

這個愛慕尊敬及服從上主的宗教，必須在－個地方表現出來。選

民對上主表示敬禮的惟—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聖殿，聖殿有如猶太

教的核心。達味的約言、梅瑟的法律及耶路撒冷的聖殿，這三個要素

完全表示了編年紀作者神學的特徵。我們應當注意，本書作者不是寫

＿部有系統的神學，而是寫—部國民的宗教史；使國民在充軍之後，

對上主保持忠貞，並使之記憶，上主應許了甚麼，如何實踐了祂的應

許，以及祂希望於選民的是甚麼。

本書如與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互相比較，便可知道，宗教的主要

思想是同一的。但如與充軍後的其他經書 多俾亞傳、友弟德傳丶

瑪加伯上下丶德訓篇及智慧篇—~，便能得知，編年紀的宗

教思想，巳經有了進展。在以上所提的聖經書中，以色列子民對上主

所懷的虔誠，完全表示出來。這種虔誠，直接基於編年紀作者的教理，

間接是永生天主啟示的表徵；永生的天主，屢次藉各種的方法，教誨

選民，使世界接受他的聖子。

（十一）原文與譯文

編年紀的希伯來文經文，似乎比舊約其他經書更缺乏整理。主要

的缺陷，是在數目、人名單及族譜內戚族的關係上。這些缺陷往往是

由於字母的錯誤或倒置所致，比如：阿哈齊雅四十二歲（編下 22:2 比

對列下 8:26) , 耶苛尼雅八歲（編下 36:9 比對列下 24:8) 的數字，便

是顯明的例子。不過大體上説，在編年紀原文沒有重要的缺陷。

編年紀希臘譯文，非常嚴謹及熟練，—字不苟，是譯者的一部傑

作，遠遠超越撒慕爾紀及列王紀的翻譯。在許多地方，這些文句多依

較後的希臘校訂本空改，因此原有的文句一部分也為不審慎的抄錄者

所刪掉。編年紀下希臘本 35-36 兩章，有—些與列下 23-24 二章的文
句宮改之處相同。

拉丁通行本根據的古拉丁譯文，是仿照希臘譯本翻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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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利亞譯本 (Peshitta) 方面，省略、空改、倒置及意譯的地方特

別多；並且很相似猶太人的塔爾古木，而不相似一部直譯的書。按狄

耳曼 (Dielmann)' 這種現象暗示，起初編年紀沒有與其他經書－起

收入敍利亞聖經譯本內；因此譯者對本書的經文，任意璽改。

阿剌伯譯文是來自敍本，在經文考證上，保留—些獨有的價值。

塔爾古木譯本是後出的譯作（約公元後第七世紀），沒有著錄於

猶太的聖經內。拉戛爾德 (Lagarde) 曾刊出另—部塔爾古木，不過

不易獲得。上述希、敍、拉、阿匹種譯文，曾刊於瓦耳通 (Walton)

以數國文字刊行的「對照聖經」 (Pol 1glotta) 內。提森多爾夫

(T1schendorf) 亦刊行了—種希臘譯本。希伯來經文不能令人滿意的

缺陷，或者是由於編年紀在猶太人眼中，不如其他經書那樣的有價值；

因為編年紀所記載的史事，都見於舊約其他的經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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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 1 -6 

編年紀上

－編族譜 (1 :1-9:44) 

第一章

從亞當到亞巴郎的族譜 創 5 章

1, 2 亞當、舍特、厄諾士、·刻南、瑪拉肋耳、耶勒

3, 4 得、．哈諾客、默突舍拉丶拉默客、．諾厄、閃、含
5 和耶斐特。。．耶斐特的子孫：哥默爾、瑪哥格、瑪待丶創 10:2-4
6 雅汪、突巴耳、默舍客和提辣斯。 <z1.哥默爾的子孫：

CD 從第 l 章到第 9 章所記載的族潽，旨在表示以色列民族在人類的歷史中所佔的

位置。閃族很注重祖系，在閃族中以色列人又特別注重，因為他們的維織完全

是出於支派和家室的分配。這九章內所包含的族譜，起自原祖亞當，止於達味

後裔，所依據的大都是聖經內的文件，不過有些族譜也利用了聖經以外的文件。本d章

1-4 節簡約地記載創 5 章先租的由來。編年紀的作者假定讀者對創世紀的內容

相當熟悉，所以他祇提及租先的名字。他的意思是：亞當生了舍特，舍特生了

厄諾士等等。讀者還該注意，在編年紀內固有名字的寫法，有時和創世紀及別

的經書寫法不一樣。這或是出於鈔哥的筆誤，或是出於口音的變化，在本書內

我們不太注意這樣的小區別。在本章頭四節內，記有洪水以前的十位租先，關

於他們名字的意義和他們的歲歎，參閱創 5 章以後的注解和附注。
CZ) 5-23 節，記有諾厄的子孫。詳紬地說，， 5-7 節記栽耶斐特的後裔； 8-16 節記

載含的後裔； 17-23 節記載閃的後裔。耶斐特的後裔共有 14 人，含的後裔~
尼默洛得不在內 共有 30 人，閃的後裔共有 26 人。諾厄的子孫，熜計 70 人。

本段內容與創 10 章相同，參閱創 10 章注解和附表。在創世紀注解中，我們
曾討論過這古民族名單的價值，此處我們祇願考訂所提的民族和所提的城

邑。由耶斐特所生的民族，大概都住在巴力斯坦的面北。「哥默爾」，指卡帕

多紬亞；在亞迪刻文內，哥默爾民族作基米賴 (Gimirrhai)• 亞美尼亞語作哥

米爾，希、拉二譯文作基默黎 (Cimmerii) 。「瑪哥格」，想必是特耳阿瑪爾
吶 (Tell El Amama) 文件中所謂的哥哥雅 (Gagaia) 民族，意謂北方的野蠻人；

按若瑟夫 (Ant. VJ, 1) 是指秀提雅 (Scythae) 人。「瑪待」，是舊約中常提及
的一個民族，所居的地方亦名瑪待，是位於裏海南的一帶山地。「雅汪」，即

是希臘堵民族，或更好說是約尼雅諸民族 (Populi Jonii) 。「突巴耳」與「默舍客」'
在亞逑諸刻文內稱為提巴里與慕巿雇 (Tibali et Mushku) , 赫洛多托 (Herodotus)
稱他們為摩斯苛依和提巴勒諾依 (Moschoi et Tibarenoi) ; 他們原先住在基里基
雅柬北，日後遷往黑海東南。「提辣斯」，按若瑟夫即是特辣克 (Thraces) 民
族，然而現代的學者卻以為是替里尼亞 (Thyrrenii) 民族，由這民族產生出厄

特魯漾 (Etrusci) 民族。按埃及國的史乘，他們也叫作突魯霞 (Turusha)' 公
元前十三世紀入侵埃及。按瓦格訥爾 (Wagner) 和市米特刻 (Schmidtke) 兩

位學者的意見，提辣斯民族的發源地是在托魯斯 (Taurus) 山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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緔上 1:7-13

創 10:6-8

阿市革納次、黎法特和托加爾瑪。＠．雅汪的子孫： 7 

厄里沙、塔爾史士、基廷和多丹。固．含的子孫：雇士、 8
米茲辣殷、普特和客納罕。＠．雇士的子孫：色巴、 9 

哈威拉丶撒貝達丶辣阿瑪和撒貝特加。辣阿瑪的子孫：

倉IJ 10:13-18 

舍巴和德丹。＠．雇士生尼默洛得；他是世界上第一 10
個強人。．米茲辣殷生路丁人、阿納明人、肋哈賓人、 11

納斐突歆人、．帕特洛斯人，加斯路人和加非托爾人， 12

即培肋舍特的祖先。：．客納罕生長子漆冬，次為赫 13

＠「阿市革納次」，按耶 51:27 是一住在亞美尼亞的民族。曷默耳 (Hommel)

以為這個民族與阿斯加乃 (Ascanii) 是一個民族；因此他及隨從他意見的

學者，都主張這個民族住在小亞細亞中部。「黎法特」，按若瑟夫是指住

在彼提尼雅和哥拉提雅中間一帶的帕夫拉哥尼雅 (Paphlagonia) 民族。「托
加爾瑪」，學者大都以為這個名詞是指亞美尼亞，若瑟夫以為此地在夫黎

基雅 (Phrigia)• 而現代的一些學者則以為此地是在赫特帝國內。

]「厄里少」，按狄耳曼 (Dillman) 是意大利的南部或即西西里島，其餘的

學者認為是迦太基 (Carthago) 城，還有些人以為是在基里基雅的阿里彘

雅 (Alirshya) 。「塔爾史士」，究竟在甚麼地方，學者意見不一；有人以

為是西班牙的塔爾特索 (Tartessus)' 也有以為是在基里基雅的塔爾索

(Tarsus) 。「基廷」，在舊約中帝提及（參閱創 10:4: 戶 24:2本依23: 1, 1乞耶 2: 10: 
則 22:6; 達 11:30 等），是指地中海束方群島，尤其是這群島中的塞浦路斯

(Cyprus) 島。「多丹」，在本節內原作「洛達寧」，即現在的洛多斯島
(Rhodes)' 我們按創 10:4 改為多丹；這名字大概是指古希臘人所謂的達

爾達乃 (Dardanii) 民族。

® 8-16 節記載含的後裔，與創 10:6-8, 13-18 相同，惟創所提及的尼默洛得國

中的城邑（參閱創 10: 9-12)• 在本章內卻都刪去。「客納罕」民族亦屬含
族，他們住在巴力斯垣西南。「雇士」，即是安提約丕雅 (Aethiopia) ; 
「米茲辣殷」，即是埃及國。「普特」，指那住在虹海邊的索瑪里人 (Somali);

在埃及刻文上他們名叫朋特 (Punt) 。客納罕是在以色列以前佔着巴力斯

垣的民族。

® 本節內所謂「雇士的子孫」，都是指阿剌伯半島內的一些城邑。既然雇士
是在非洲，而阿剌伯卻在亞洲，所以學者推測雇士的一些後代，一定從非

洲遷徙到阿剌伯半島來了。本節內所提及的七座城，無從考證，祇能說這

些城都在阿剌伯地內。對於下節所提的「尼默洛得」，參閱創 10: 9-12 。
(J) 米茲辣殷所生的七個民族，尚不能璀定是那些民族。學者的臆說很多，但

16 

事實上，祇能說這些民族住在埃及，或在埃及的邊界上。今將第 12 節，改

作培肋舍特人來自加非托爾（參閱車 2:23 ; 耶 47:5 ; 亞 9: 7) ; 瑪索辣經
文原文說培肋舍特民族出自加色路歆，似乎是一抄寫的錯誤。埃及可稱為

垮肋舍特人的租先，並不是因為血統的關係，而是因為政治的關係。「加

非托爾」是克里特島，「肋哈賓」 亦作路賓 是指住在里比亞的民族。



編上 1:14-27

14,15 特、＠．耶步斯人、阿摩黎人、基爾加史人、．希威人、
16 阿爾克人、息尼人、．阿爾瓦得人、責瑪黎人和哈瑪
17 特人。＠．閃的子孫：厄藍、亞述、阿帕革沙得、路得丶創 10:22-29

阿蘭。阿蘭的子孫：伍茲、胡耳、革特爾和默舍客。

18,19• 阿帕革沙得生舍拉，舍拉生厄貝爾。．厄貝爾生了

兩個兒子：長子名叫培肋格，因為在他的時代，世

20 界分裂了；他的兄弟名叫約刻堂。．約刻堂生阿耳摩

21 達得、舍肋夫、哈匝瑪委特、耶辣丶．哈多蘭、烏匝

22,23 耳、狄刻拉、．厄巴耳、阿彼瑪耳、舍巴、．敖非爾、
24 哈威拉和約巴布：這些人都是約刻堂的子孫。@) • 閃、創 11:10-26
25,26 阿帕革沙得、舍拉、．厄貝爾、培肋格、勒伍、·色

27 魯格、納曷爾丶特辣黑、．亞巴郎即亞巴辣罕。＠

® 「漆冬」，是位於腓尼基海岸的一個最著名的港口（參閱創 10: 15 ; 蘇 11 :8; 
民 10: 12 ; 耶 27:3; 則 28:21 等）。「赫特人」，在公元前十五至十三世紀，
已形成了一個蔚然大國（參閱蘇 1 章注 2) 。在以色列人佔領客納罕地以前，

赫特民族散居在客納罕地內。

@ 14-16 節，記載由客納罕產生的九個民族，前四個是住在巴力斯坦中南部一
帶的古民族，後五個是住在巴力斯埕北部的民族。「耶步斯」，昔日住在

耶路撒冷（參閱蘇 15: 8, 63 ; 撒下 5: 5-9) ; 「阿摩黎」，有時指約但河柬
息紅王所治理的民族（參関戶 21 章），有時指在以色列人佔據巴力斯垣以
前，居留其地的一部分居民（參閒申章注 5) 。「基爾加史」，究竟住在
何處，學者意見不一，他們大概是同希威民族住在巴力斯垣的中部。

徊 17-23 節，記載由閃出生的二十六個民族，或即閃族建造的二十六個城。「厄
藍」，是波斯帝國中的一個民族（參鬩創 10: 22; 14: 1, 9 ; 依 11:11; 21:2; 
22: 6 ; 耶 25:25; 49:3小39 ; 則 32: 24 ; 達 8: 2) 。「亞迪」，位於兩河間以北，從

公元前第十四直到公元前第七世紀，建立了亞迪帝國。「阿帕革沙得」，究竟是何民
族，不能決定，有的以為是鳥爾加色丁，亞巴郎的故鄉。「路得」，恐是小

亞細亞內的里狄雅 (Lydia) 。「阿蘭」，是在幼發拉的河上持和其支流哈波
爾河間的地域，在舊約內常提到此名。「胡耳」及「革特爾」，是何民族，
在何地點，燕法考定。「默舍客」，創 10:23 作「瑪士」，似乎是瑪息猶斯

山 (Mons Masius) 所佔的境域，離敍利亞曠野中的尼息彼 (Nisibis) 不遠。

「舍拉」，是厄貝爾的父親；厄貝爾是希伯來人的始租，名字含有「那邊」
的意思，指希伯來人古時住在幼發拉的河「那邊」（參閱蘇 24:2-3 等）。「世
界分裂了」這一句語，也許指阿帕革沙得後裔與約刻堂後裔彼此的分離；前

者散居在北方，後者散居在南方。事實上，在 20-23 節內，所載的約刻堂
十三個兒子，雖然尚不能指定他們是何民族或住在甚麼地方，但他們都是住

在阿剌伯半島南部一帶的民族或城邑，殆無可疑。
@ 24-27 節，作者簡略地記述創 11:10-26 內所迪的事，包括洪水以後十位祖

先的名單（參閱創 10 章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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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28-42

倉lj 25:13-16 

創 25:2-4

創 25:19

倉lj 36:10-13 

倉lj 36: 15-17 

倉lj 36:20-28 

亞巴郎的後代

亞巴郎的兒子是依撒格和依市瑪耳。．以下是他 28,29

的後裔：依市瑪耳的長子是乃巴約特，次為刻達爾、

阿德貝耳、米貝散、．米市瑪、杜瑪、瑪薩、哈達得、 30

特瑪、．耶突爾、納菲土和刻德瑪：以上是依市瑪耳 31

的兒子。．亞巴郎的妾刻突辣所生的兒子：齊默郎、 32 

約刻商、默丹、米德楊、依市巴克和叔哈；約刻商

的兒子：舍巴和德丹。．米德楊的兒子：厄法、厄斐爾、 33 

哈客、阿彼達和厄耳達阿：以上都是刻突辣的子孫。©
·亞巴郎生依撒格；依撒格生厄撒烏和以色列。@ 34 

．厄撒烏的兒子：厄里法次、勒，烏耳、耶烏士、雅藍 35

和科辣黑。．厄里法次的子孫：特曼、敖瑪爾、則非、 36

加堂、刻納次、提默納和阿瑪肋克。．勒烏耳的子孫： 37 

納哈特、則辣黑、沙瑪和米匝。＠

色依爾的後裔

色依爾的子孫：羅堂、芍巴耳、漆貝紅、阿納、 38

狄雄、厄責爾和狄商。．羅堂的兒子：曷黎和曷曼； 39 

羅堂的姊妺：提默納。．芍巴耳的兒子：阿里楊、瑪 40

納哈特、厄巴耳、舍非和敖南。漆貝紅的兒子：阿

雅和阿納。．阿納的兒子：狄雄；狄雄的兒子：哈默 41

郎、厄市班、依特郎和革郎。·厄責爾的兒子：彼耳 42

漢、匝汪和阿甘。狄商的兒子：伍茲和阿郎。＠

@ 28-33 節，記載亞巴郎的後裔；作者所依據的是創 25:2-4, 12-16 。亞巴郎

的後裔有如諾厄的後裔，分為三大族支派，即：依市瑪耳的子孫，刻突辣

的子孫和依撒格的子孫。 32 節在「舍巴與德丹」一句後，創 25:3 與拉丁通

行本加「德丹的子孫是阿叔陵人，肋突興人和肋，烏明人」。

@ 「以色列」，即雅各伯。有些抄本作「雅各伯和厄撒島」或「厄撒馬和雅
各伯」（參閱創 32: 28) 。

@ 35-37 節，記迪厄撒烏的後裔，他們的名字見於創 36:10-14 。
© 38-42 節，記載色依爾的後裔，色依爾亦指厄柬地所有的山嶺而言。按申

18 

2: 12 , 「曷黎」人 C 39 節）原先住在色依爾，但是後來厄撒烏的子孫將他

們趕走消滅。色依爾人與亞巴郎並沒有血統的關係，但是因為日後與厄撒

烏的子孫混合，所以作者在此處也記錄了他們的族系。



編上 1:43-54

厄東的君王

43 以下是在以色列子民未有君王統治以前，統治創 36:31-39

厄東地的君王：貝敖爾的兒子貝拉，他的京城名叫

44 丁哈巴。＠．貝拉死後，波責辣人則辣黑的兒子約巴
45 布繼他為王。．約巴布死後，特曼地入胡商繼他為

46 王。．胡商死後，貝達得的兒子哈達得繼他為王。他

曾在摩阿布平原擊敗了米德楊入；他的京城名叫阿

47 威特。．哈達得死後，瑪斯勒卡人撒默拉繼他為王。

48 ．撒默拉死後，河間的勒曷波特人沙烏耳繼他為王。

49 ．沙烏耳死後，阿革波爾的兒子巴耳哈南繼他為王。

50 ．巴耳哈南死後，哈達得繼他為王，他的京城名叫帕

依，他的妻子名叫默塔貝耳，是默匝哈布人瑪特勒

得的女兒。

厄東的族長 倉lj 36:40-43 

51 哈達得死後，為厄東族長的是：提默納族長，

52 阿里雅族長，耶太特族長，．敖曷里巴瑪族長，厄拉

53 族長，丕農族長，．刻納次族長，特曼族長，米貝匝

54 爾族長，．瑪革狄耳族長和依蘭族長：以上是厄東的

族長。＠

@ 43-51 節，載有厄束君王的名單。「以下是在以色列子民未有君王統治以
前，統治厄東地的君王」一句，暗示這些君王執政的時代，都在以色列第

一位君王撒島耳以前。有的治經學者將這一句譯作「以下是以色列君王冶

理厄束以前，在厄束所有的君王」，按這種譯法，作者是頤說明淮在達味

以前當過厄束的君王，因為第一位冶理厄柬人的以色列王就是達味（參閒

撒下 8: 14) 。這些厄束的君王似乎屬於幾個家系，因為未曾提及某王接了

他父親的位。並且他們的京城也不相同，也許他們雖然稱為王，但事霄上

還祇算個民長，如以色列民中前所有的民長一樣。

@ 51-54 節，作者依據創 36:40-43 記載厄柬人的族長。

附注：編年紀的作者在記述這些族系，明頫有他自己的方法。這種方法可

稱為「消除法」 (Methodus eliminationis)' 先提那些在後面不必再提及
的族系，然後依次加以刪掉，為此先記載耶斐特與含的後裔而後記載閃的

後裔，先記載依市瑪耳的後裔而後記載依撒格的後裔，先記載厄撒烏的後

裔而後記載雅各伯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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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 1-8 

第二章

創 35:23-26 以色列的十二子

以下是以色列的兒子：勒烏本、西默盎、肋未丶 1

猶大、依撒加爾、則步隆、．丹、若瑟、本雅明、納 2
斐塔里、加得和阿協爾。 CD

猶大的子孫
4:1,21; 創 38:2-5,7 猶大的兒子：厄爾丶敖難和舍拉。此三人是客 3

納罕人叔亞的女兒所生。猶大的長子厄爾行了上主

創 38:27-30 所厭惡的事，上主叫他死了。·猶大的兒媳塔瑪爾給 4

創 46:12 他生了培勒茲和則辣黑：猶大共有五個兒子。·培勒 5

列上 5:11 茲的兒子：赫茲龍和哈慕耳。．則辣黑的兒子：齊默 6

蘇 7 章 黎丶厄堂、赫曼、加耳苛耳和達辣，共五人。．加爾 7

米的兒子：阿加爾，他違犯了毀滅律，使以色列受

了害。．厄堂的兒子：阿匝黎雅。~ 8 

附注：從第 2 章到第 9 章，記載雅各伯後裔的譜系。看來是依據各支派

所佔的區域加以敍迪，以猶大支派的部落所居的區域作超點 (2:2-4:23) , 
然後由猶大地域往南，記述西默盎的後裔，繞過死海描寫約但河東岸的

支派，即勒烏本丶加得和默納協半支派，附帶敍迪肋未的後裔和在約但

河東河西屬肋未人的城邑。此後作者轉向西北，記迪北方的支派，即依

撒加爾丶則步隆丶丹、納斐塔里，再往西南，敍述其餘的半個默納協支派、

厄弗辣因、阿協爾丶本雅明。最後記錄耶路撒冷居民的譜系，結束這八

章歷代租先表。猶大、肋未、本雅明三支派後裔的家譜，比其他十個支

派 默納協支派分為二 更長。這事並不奇異，因為編年紀是在巴比

倫充軍以後寫的，從巴比倫回來的人，大都屬猶大、本雅明和肋未三個

支派。其他十個支派的後裔，在公元前 722 年被亞迪國王擄去。他們散

居的地方，有許多與日後在公元前 597 年上被巴比倫王擄去的南國人民

所散居的地方相同。所以當第二次流徙的人民歸國時，自然也有一些第

一次流醚的人民與他們同返租國。這十支派的希伯來人，不論是充軍的，

或是昔日殘存在北國即以色列國的，都不很熱心遵守天主的法律，不甚

注重自己血統的純正。

CD 1-2 節，按創 35:22-26 記載雅各伯的十二個兒子。在 2: 3-4: 22 , 卻祇記載
猶大的後裔。

@ 為明白作者在 3-8 節所記載猶大子孫的名單，參閱創 38 章及 46: 12 。「叔
亞」和「塔瑪爾」，是客納罕的婦女，由此猶大的子孫含有南方客絪罕人

的血脈。「齊默黎」，在蘇 7: 1 作匝貝狄。關於「阿加爾」的事，參閱蘇
7:18-20 。厄堂的兒子「阿匝黎雅」，在其他舊約經書中，沒有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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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9-24

赫茲龍的子孫

9 赫茲龍生的兒子：耶辣默耳、蘭和革路拜。摩
10 ·蘭生阿米納達布，阿米納達布生納赫雄一-—猶大

11 子孫的首領。．納赫雄生撒耳瑪，撒耳瑪生波阿次，戶 1:7

12,13• 波阿次生敖貝得，敖貝得生葉瑟，國．葉瑟生長子盧 4:19-22
14 厄里雅布，次子阿彼納達布，三子史默亞。．四子

15,16 乃塔乃耳，五子辣待，．六子敖曾，七子達味；固d也撒上 26:6
們的姊妹是責魯雅和阿彼蓋耳。責魯雅生阿彼瑟、

17 約阿布和阿撒耳三人。．阿彼蓋耳生阿瑪撒；阿瑪

18 撒的父親是依市瑪耳人耶特爾。逗·赫茲龍的兒子 2:24-25; 4止 12;
加肋布，由妻子阿組巴生耶黎敖特，她還生了耶 蘇 14:6

19 舍爾、芍巴布和阿爾冬。．阿組巴死後，加肋布又 2:50

20 娶了厄弗辣大，她生了胡爾。．胡爾生烏黎；烏黎犏下 1·5

21 生貝匝肋耳。·赫茲龍以後走近基肋阿得的父親瑪

基爾的女兒，娶她時，已六十歲，她生了色古布。

22 ．色古布生雅依爾，他在基肋阿得佔有二十三座城戶 32.41-42

23 巿。．但以後革叔爾和阿蘭卻佔領了雅依爾的村

落，以及刻納特和所屬的六十座村鎮：以上全是

24 基肋阿得的父親瑪基爾的子孫。·赫茲龍死後加肋 2:18

布走近父親的妻子厄弗辣大，她生了特科亞的父

(]) 9-55 節，作者記載猶大子孫赫茲龍的後裔。「耶辣默耳」，意謂「天主憐

視」，他的家族住在猶大支派所居的地方以南，即住在乃革布（參関撒上

27:10; 30:29) 。「蘭」，在瑪 1: 3 作阿蘭。「革路拜」，與下面所記載的「加

肋布」同屬一名。

@ 10-12 節，是依據盧 4: 19-22 。在盧德傳內，「撒耳瑪」作撒耳孟。何以稱「納

赫雄」為猶大子孫的首領，參閱戶 1: 7 。

@ 按撒上 16: 10-13; 17: 12 禁瑟有八個兒子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因為早夭，
所以譜上沒有他的名字。「乃塔乃耳」、「辣待」及「敖曾」，祇見於此

處。「沙慕亞」，亦叫沙瑪（參閱撒上 17:13) 。「責魯雅」和「阿彼蓋耳」，

也許不是萘瑟的女兒，而是納哈士、達味毋親前夫的女兒。但許多學者仍

把撒下 17:25 的納哈士改為禁瑟（參撒下 17 章注 6) 。「阿彼蓋耳」，亦

作阿彼加耳。閼於責魯雅的三個兒子，參閱撒下 2: 18 。

@ 「耶特爾」，在撒下 17:25 作依特殊。撒下 17:25 依瑪索辣經文謂他是以色

列人，這明明是抄寫錯誤，應依本節改為「依市瑪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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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25-40

撒上 27:10 親阿市胡爾。叻·赫茲龍的長子耶辣默耳的兒子：長 25
子是蘭，其次是步納、敖楞丶敖曾和阿希雅。．此 26

外，耶辣默耳有另一個妻子，名叫阿塔辣，她是敖

南的母親。．耶辣默耳的長子蘭的兒子：瑪阿茲、雅 27

明和厄刻爾。．敖南的兒子：沙買和雅達；沙買的兒 28

子：納達布和阿彼叔爾。．阿彼叔爾的妻子名叫阿彼 29

海耳，生子阿赫班和摩里得。．納達布的兒子：色肋 30

得和阿帕殷；色肋得沒有兒子，死了。．阿帕殷的兒 31

子：依史；依史的兒子：舍商；舍商的兒子·阿赫來。

．沙買的兄弟雅達的兒子：耶特爾和約納堂；耶特爾 32

沒有兒子，死了。．約納堂的兒子：培肋特和匝匝： 33 

以上是耶辣默耳的子孫。@.舍商沒有兒子，祇有女 34

兒；舍商有個埃及僕人，名叫雅爾哈。．舍商將女兒 35

嫁給僕入雅爾哈為妻，給他生了阿泰。．阿泰生納堂； 36 

納堂生匝巴得；．匝巴得生厄弗拉耳；厄弗拉耳生敖 37

貝得；．敖貝得生耶胡；耶胡生阿匝黎雅；．阿匝黎圈39

雅生赫肋茲；赫肋茲生厄拉撒；．厄拉撒生息斯買； 40 

(]) 18-24 節，記迪加肋布的後裔。「加肋布」，即是 9 節的革路拜，與刻納次

人耶孚乃的兒子加肋布同名（參閱蘇 14: 6) 。按 49 節，耶孚乃的兒子加肋

布，似乎與赫玆龍的孫子加肋布有血統的關係；學者以為兩家曾通過婚姻。

瑪索辣經文與古譯本原有許多不可靠的地方，所以對兩家的族譜也不容易

決定。 18 節，是按敍利亞譯本和拉丁文通行本修改的。「耶黎敖特」，是

阿維巴的女兒：「耶舍爾」、「芍巴布」和「阿爾冬」，是阿組巴的兒子。

依據瑪索辣經文，阿維巴和耶黎敖特乃是加肋布的兩個妻子。 20 節所提的

「貝匝肋耳」，是出谷紀所記載的作會篇和會篇內器具的藝術匠（參閱出

31:1-11; 35:30-35) 。 21 節的意思是說，南方的支派猶大，與西北方的支

派默納協有親族的關係。「瑪基爾」，是默納協的獨生子（參閱創 50:23;

蘇 17: 1) , 他被稱為「基肋阿得的父親」，因為在該地創立了許多城鎮。
這些城市的數目，在聖經內各處所記載的不一樣；這是因為鄰居的遊牧民

族有時襲擊默納協的後裔，佔據了他們的一些城邑，有時默納協的後裔又

收復了全部或一部分已失去的城市。在這些城市中，最著名的是雅依爾（參

閱戶 32 :41 ; 申 3: 14 ; 蘇 13: 30) 。

® 「耶辣默耳」，在達味時代是一1蜀立的民族，與加肋布民族一樣，住在猶大

以南。 25 節的經文不妥，有人以為「阿希雅」是耶辣默耳的妻室，也有人

以為阿希雅是耶辣默耳的兒子，今從後說。希臘通行本以為阿希雅是一普

通名字，譯為「他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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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41-55

41 息斯買生沙隆；．沙隆生耶卡米雅；耶卡米雅生厄里

沙瑪。＠

加肋布的子孫 2:18-19; 4 11-12; 
蘇 14.6

42 耶辣默耳的兄弟加肋布的子孫：他的長子是瑪

勒沙，他是齊弗的父親。瑪勒沙的兒子：赫貝龍。

43 ．赫貝龍的兒子：科辣黑、塔普亞、勒耿和舍瑪。

44,45• 舍瑪生約爾刻罕的父親辣罕；勒耿生沙買。｀沙
46 買的兒子：瑪紅；瑪紅是貝特族爾的父親。．加肋

布的妾厄法生哈郎、摩匝和加則次。哈郎生加則

47 次。．雅赫待的兒子：勒根、約堂、革商、培肋特、

48 厄法和沙阿夫。．加肋布的妾瑪阿加生舍貝爾和提

49 爾哈納；．又生了瑪德瑪納的父親沙阿夫、瑪革貝蘇 15:16-19

納和基貝亞的父親舍瓦；加肋布的女兒：阿革撒：

50 ．以上是加肋布的子孫。厄弗辣大的長子胡爾的兒 2:19; 4:1-2 

51 子：克黎雅特耶阿陵的父親芍巴耳、．白冷的父親

52 撒耳瑪和貝特加德爾的父親哈勒夫。．克黎雅特耶

阿陵的父親芍巴耳的兒子是：勒阿雅和半個部落瑪

53 納哈特人；．克黎雅特耶阿陵的家族是：耶特爾人、 民 132; 18:2 

普特人、叔瑪人和米市辣人；從他們又生出祚辣人

54 和厄市陶耳人。．撒耳瑪的子孫是：白冷、乃托法人、

阿托貝特約阿布、一半部落瑪納哈特人和祚辣人。

55 ．住在雅貝茲的色斐爾的家族是：提辣人、沙瑪入 4:列9; 戶 24:21;
下 10:15

和穌加人：他們是刻尼人，貝特勒加布的父親哈瑪

特的後代。＠

® 34-41 節的重要性，在於說明猶大支派的大部分人，因為與埃及人發生了姻

親的關係，而得留傳於後世。按申 23:8--9 , 埃及人所生的第三代子孫，可
以進入上主的集會，即謂可以加入以色列籍。

吵 42 節的加肋布，與 9 節內的加肋布同是一人。「瑪勒少」原文作默霞，里，

想必是抄穹的錯誤，今按希臘通行本改為瑪勒沙。在 42-44 節內所有的固

有名字，幾乎都是地名，且都是在猶大支派所居的地域內。

@ 52-55 節，經文殘缺，今依古譯本和現代學者的意見加以修改。聖執罹尼
莫將一些固有的名字譯作普通名字，致使文義晦澀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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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3:1--14

第三章

撒下 3:2-5 達昧的兒子

以下是達味在赫貝龍生的兒子：長子阿默農， 1 

他的母親是依次勒耳人阿希諾罕；次子達尼耳，他

的母親是加爾默耳人阿彼蓋耳；．三子阿貝沙隆，他 2

的母親是革叔爾王塔耳買的女兒瑪阿加；四子阿多

尼雅，他的母親是哈基特；．五子舍法提雅，他的母 3

親是阿彼塔耳；六子依特蘭，他的母親是達味的正

撒下 5:5 妻厄革拉：乜．這六人是他在赫貝龍生的。在那裏作 4
王共七年零六個月；在耶路撒冷作王共三十三年。

14:3-7; 撒下5:14-16•在耶路撒冷生的兒子：史默亞、芍巴布、納堂和撒 5

羅滿：此四人是由阿米耳的女兒巴特叔亞所生；．還 6

有依貝哈爾、厄里沙瑪、厄里培肋特丶．諾加、乃費 7

格、雅非亞、·厄里沙瑪、厄里雅達和厄里培肋特九 8

撒下 13:1-2 人：．以上都是達味的兒子，未記妾生的兒子；他們 9

有一個姊妺名叫塔瑪爾。:

猶大王譜

撒羅滿的兒子勒哈貝罕，勒哈貝罕的兒子阿 10

彼雅，阿彼雅的兒子阿撒，阿撒的兒子約沙法特，

．約沙法特的兒子約蘭，約蘭的兒子阿哈齊雅，阿哈 11

齊雅的兒子約阿士，．約阿士的兒子阿瑪責雅，阿瑪 12

責雅的兒子阿匝黎雅，阿匝黎雅的兒子約堂，．約堂 13

的兒子阿哈次，阿哈次的兒子希則克雅，希則克雅

的兒子默納舍，．默納舍的兒子阿孟，阿孟的兒子約 14

CD 本章記載選民中最偉大的家室，達味的家室。 1-3 節，記載達味在赫貝龍所
生的六個兒子，與撒下 3:2-5 相同。惟第二個兒子的名字在撒下作「基肋
阿布」，此處卻作「達尼耳」，也許基肋阿布是他的別號，或是一字之訛誤。

® 5-9 節，記錄達味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兒子．與撒下 5:14-15 稍有出入。「史
默亞」，撒下 5: 15 作沙慕亞。「巴特叔亞」，應是巴特舍巴（參閱撒下
12:24-25) 。兩處的名字前後次序亦不棓同，並且在名單中有兩個名字記

載兩次。「厄里培肋特」 (7 及 8 節），也許達味在頭一個夭折以後，再以

此名稱呼他後生的兒子；「厄里沙坍」 (7 及 8 節），也可能是如此。然而

有些學者以為，前一個厄里沙馬該讀為厄理叔亞。「塔瑪爾」外，達味還
有其他的女兒；此處祇提及他，因為他遭到了不幸（參間撒下 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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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3:15-20

15 史雅。．約史雅的兒子：長子約哈南，次子約雅金，
16 三子漆德克雅，四子沙隆。．約雅金的兒子耶苛尼雅編下 36:1-4

和漆德克雅。：

充軍後的王家族譜

17 被擄充軍的耶苛尼雅的兒子：沙耳提耳；沙耳
18 提耳的兒子：．瑪耳基蘭、培達雅丶舍納匝爾、耶卡

19 米雅、曷沙瑪和乃達彼雅。·培達雅的兒子：則魯巴
貝耳和史米；則魯巴貝耳的兒子：默叔藍和哈納尼雅

20 並他們的姊妺舍羅米特；．默叔藍的兒子：哈叔巴丶敖
赫耳、貝勒基雅、哈撒狄雅和猶沙布赫色得五人。 m

<]) 10-16 節，記錄至巴比倫充軍期，猶大即達味朝代所有君王的名單。阿哈齊雅

被耶胡謀弒以後，阿塔里雅遂懷有篡位的釺心，想把達味的後裔一網打盡；但

是最小的約阿士竟漏網。編年紀的作者不提阿塔里雅，大概是因她篡等帝位

（參閱列下 11 章）。 12 節的「阿匝黎雅」，亦作島齊雅（參閱列下 14 章注 8) 。約史
雅的長子「約哈南」，祇見於此處，想必他早夭了；克特耳（和ttel) 卻以為
約哈南是筆誤，愿改為約阿哈次（參閱列下 23 章庄 13) 。「約雅金」本名厄里雅金，

法郎乃苛給他改名（參閱列下 23: 34) , 在耶肋米亞書中常提到他的事。「漆
德克雅」，不是下節所提的猶大國最後的一個君王，而是另一人。「沙隆」，

就是約阿哈次（參閒耶 22: 11) 。為何作者把他放在最後呢？或是出於筆誤，
或是作者故意把他放在最後，因為他當國王的時期最短，僅三個月。閼於「耶

苛尼雅」及他的兒子「漆德克雅」的事，參閱列下 24: 8-20; 25: 27-30 。

@ 17-24 節，即本章末段中，記載達味家室充軍後的苗裔。我們如將瑪索辣經文，
與古洋本和厄上 3 章瑪 1 章路 3 章互相比較，覺得有一些區別，實在無法解釋。

科斯特爾斯 (Koesters) 、番曷納克爾 (Van Hoonacker) 丶，各特斯塔殷 (Rothstain)
等，各依各的見解來修正經文。在下我們祇提出這些學者中最妥善的意見，至

於他們的微妙猜臆，我們一概不理。「被擄充軍」 (17 節），拉丁通行本和一些
希臘抄本譯為一個人名，作阿息爾。近代學者大都以阿息爾為一形容詞，而譯
作「被擄充軍」或「遭禁困」。「沙耳提耳」，意謂「我呼求了天主」，按路
3:27 不是耶苛尼雅的兒子而是乃黎的兒子；同樣，按本章 19 節則魯巴貝耳是培
達雅的兒子，可是依照聖經其他部分，他卻是沙耳提耳的兒子（參閱厄上 3:2, 8; 
蓋 1 : 1, 12, 14 ; 2: 3, 24 ; 瑪 1: 12; 路 3:27) 。這種形似的矛盾，可由「兄弟立罰律」 (Lex
Liviratus) 得到合理的解釋（參閱創 38 章注 3; 申 25 章注 3; 盧 4 章注 l 和附注）。
依「兄弟立嗣律」，沙耳提耳事實上是乃黎的兒子，但依法律也算為耶苛尼雅
的兒子；同樣則魯巴貝耳是培達雅的兒子，但依法律也是沙耳提耳的兒子。則

魯巴貝耳即謂「巴比倫種」或「生在巴比倫的 J' 則魯巴貝耳和舍市巴匝（參
鬩厄上 1: 8, 11) 恐是一人。他是猶大支派的一位領釉，達味家室的後裔。按雇
爾提斯 (Curtis) 、各特斯塔殷 (Rothstein) 、瑪耶爾 (Mayer) 等，協乃阿匝爾
與舍市巴匝也是同一人，若是如此，那麼三個名字全是拉一個人，即達味的後

裔、領猶太人歸國的首領、耶路撒冷的總督：則魯巴貝耳（參閱厄上 l 章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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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3:21~4:4

．哈納尼雅的兒子培拉提雅，培拉提雅的兒子耶沙 21

雅，耶沙雅的兒子勒法雅，勒法雅的兒子阿爾難，

阿爾難的兒子敖巴狄雅，敖巴狄雅的兒子舍加尼雅。

厄上 8:3 • 舍加尼雅的兒子：舍瑪雅、哈突土、依加耳、巴黎 22

亞、乃阿黎雅和沙法特六人。．乃阿黎雅的兒子：厄 23

里約乃、希則克雅和阿次黎岡三人。．厄里約乃的兒 24

子：曷達委雅、厄里雅史布、培拉雅、阿谷布、約

哈南、德拉雅和阿納尼七人。囝

第四章

猶大的後代

2:3, 50 猶大的子孫：培勒茲、赫茲龍丶加爾米、胡爾 1

和芍巴耳。 G).芍巴耳的兒子勒阿雅生雅哈特，雅哈 2

特生阿胡買和拉哈得：以上屬祚辣家族。：．以下是 3
厄坦的父親胡爾的子孫：依次勒耳、依市瑪和依德

盧 1:2 巴士；他們的姊妺名叫哈茲肋耳頗尼。．還有革多爾 4

5 則魯巴貝耳子女的名字，暗示以色列人民那時所懷的希望。「默叔藍」，

意謂「已蒙受酬赧」；「哈納尼雅」，意謂「上主賜恩」；「舍羅米特」，

意謂「和平」；「哈叔巴」，意謂「上主思慮」；「敖赫耳」，意謂「上

主的帳籬」；「貝勒基雅」，意謂「上主賜福」；「哈撒狄雅」，意謂「上

主憐視」；「猶沙布赫色得」，意謂「仁慈復歸」。至於別的則魯巴貝耳後裔，

我們無法考定，似乎有些名字已遺失了；有些名字是古時的翻譯或抄書人

加添的，近代的學者對此無從確定。

*' *' * * *' * * 

CD 1-23 節，記載猶大族其他的後裔，作者企圖在此補充 2-3 章的猶大族譜。

述事雖然瑣碎，學者們都說尚不失古香古色；又因為這名單的名字，不見

於其他的經籍，所以學者們說在這一章周圍罩上了一層無法完全分散的黑

雲。第 l 節可視為小引，作者在這節內再提幾位猶大支派的主要人物，並

指出他們位居家長，是要讀者明白以下所記的猶大後裔，都是屬於這五個

家長的家系。

＠「芍巴耳」，屬赫茲龍家系，他的後裔與祚辣的居民曾互通婚絪，因此在

本節內說「屬祚辣家族」。「祚辣」，是在猶大平原中的一座城市（參閱

蘇 15: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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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4:5-13

的父親培奴耳，胡沙的父親厄則爾：以上是白冷的

5 父親，厄弗辣大的長子，胡爾的子孫。 Jl.特科亞的
6 父親阿市胡爾有兩個妻子：赫拉和納阿辣。．納阿辣

給他生了阿胡倉、赫斐爾、特曼人和阿哈市塔黎入：

] 以上是納阿辣的兒子。·赫拉的兒子：責勒特、祚哈

8 爾、厄特難和科茲；．科茲生阿奴布；祚貝巴、雅貝

9 茲和哈戎的兒子阿哈勒爾的家族。．雅貝茲在自己的 2:55; 倉」 35:18

兄弟中最受尊重；他母親給他起名叫雅貝茲説：「我

10 在痛苦中生了他。」．雅貝茲呼求了以色列的天主説

「若你真祝福我，求你擴展我的疆域，求你常伸手

扶助我，脱免災難，不受痛苦。」天主就賞賜了他
11 所求的。困·叔哈的兄弟革路布生厄舍東的父親默希 2:18-19, 42--B 

12 爾。．厄舍東生貝特辣法、帕色亞和依爾納哈士的父

親特興納，他是刻尼次入厄色隆的兄弟：以上是勒
13 加布入。翌·刻納次的兒子：敖特尼耳和色辣雅；敖民 1:13

@ 第 3 節原文殘缺，今按敍利亞譯本及現代的學者摩法特 (Moffatt) 與雇爾提

斯 (Curtis) 等的澤本加以修正。若如此譯，則「胡爾」就是猶大支派中一個

極得勢的家長。厄坦、革多爾丶白冷及胡沙各城都是他的後裔所創立的，或

是他的後裔所居住的。「厄坦」，位於白冷西南 4 里，也許即是現在的哈因

阿堂 (AinAtan) 。「革多爾」（參閱蘇 15: 58) , 離赫茲龍約有 14 里，即

現在的克爾貝特耶杜爾 (Khirbet Jedur) ; 「胡沙」，也應在白冷附近，然而
究在何處，尚不能哦定。達味護衛中有一個胡沙人（參閱撒下 21: 18; 23: 27) 。

別的固有名字似乎都是人名，但無法決定。

］「阿市胡爾」 (5 節），按 2:24 是加肋布的兒子，他創立了特科亞城，因此

叫他為特科亞的父親或始祺。阿市胡爾有兩個妻子，生了八個兒子。按今存

的瑪索辣經文 7 節末缺科茲一名，今依塔爾古木補上。這八個人的名字都是

很古的，在經書上亦不需見。「特科亞」，位於恩革狄對面（參閱編下 20:20) , 
屬猶大支派。在第 8 節內，依克特耳 (Kittel) 及克羅斯特曼 (K'ostermann)

等人的意見，應添雅貝茲 (9 節）。作者特地說明「雅貝茲」為甚麼在他兄

弟中最負盛名，是因為天主俯允了他的祈求。雅貝茲的毋親，如同肋阿、辣

黑耳給他們兒子所超的名字都出自一種語尾的末音（參閱創 19:37; 29:32-
33,35: 30:6,8 等）。據語尾的末音含有不吉祥的意義，故此雅貝茲求天主
消除所有不吉祥，再三祝福他。同樣的事跡亦見於創 35: 18-19 , 肋黑耳彌留
之際，哈她的兒子超名叫本敖尼，意謂「我的痛苦兒」；但是他的父親卻給

他起名叫本雅明，是一個吉祥的名字，解說「這兒子乃是我的右手」。

® 11-12 節，記載勒加布城內居民的族系，「勒加布」歸猶大支派。「革路布」，

或許應讀為加肋布，他既不是耶孚乃的兒子（參閱戶 13: 7) , 也不是赫茲
龍的兒子（參閱 2: 1) , 而是另有其人。

27 



編上 4:14-24

厄下 11:35 特尼耳的兒子：哈塔特和毛諾泰。．毛諾泰生敖弗辣； 14 

色辣雅生革哈辣史的父親約阿布：他們原是工匠。

戶 13:6 ．耶孚乃的兒子加肋布的兒子：依爾、厄拉和納罕； 15 

厄拉的兒子刻納次。＠．雅肋肋耳的兒子：齊弗、齊 16
法、提黎雅和阿撒勒耳。·厄次辣的兒子：耶特爾、 17 

默勒得丶厄斐爾和雅隆。彼提雅生米黎盎、沙買和

2:3 

厄市特摩的父親依市巴。．他的猶大妻子生革多爾的 18

父親耶勒得、索哥的父親赫貝爾和匝諾亞的父親耶

谷提耳：以上是默勒得所娶法郎的女兒彼提雅所生

的兒子。．納罕的姊妹，曷狄雅的妻子生的兒子：加 19

爾米人刻依拉的父親和瑪阿加人厄市特摩。．史孟的 20

兒子：阿默農、陵納、本哈南和提隆。依史的兒子：

左赫特和本左赫特。囝·猶大的兒子舍拉的兒子：肋 21
加的父親厄爾、瑪勒沙的父親拉阿達和在貝特阿市

貝亞細麻織工的家族：．還有約肯、苛則巴人、約阿 22

士和撒辣弗；他們回白冷之前，去摩阿布娶了妻子。

［這都是古代的事］。．他們都是陶工，定居乃塔因 23

和革德辣，操此手藝，靠君王居住。＠

西默盎支派

創 46:10; 西默盎的兒子：乃慕耳、雅明、雅黎布、則辣 24
戶 26:12-13

@ 13-15 節，所述的事實頗難解釋，大抵來說，此處所記的是加肋布家零碎

的家譜。這裏所提的「加肋布」乃是刻納次的孫子，耶孚乃的兒子。「敖

特尼耳」，是以色列民族中首個民長（參閒菻 15:17; 民 1:13; 3:9-14) 。

「革哈辣史（著譯匠人谷）」，按巴騰 (Batten) , 大概是在耶路撒冷附近（參
閱厄下 11: 35) ; 有些學者以為是在離里達城 (Lydda) 不遠的敖諾城外。

(]) 16-20 節，所記載的人民，雇爾提斯及克特耳等以為是培勒茲的後代。這一

段不易弄清，學者對它的修改也很多。作者在此所要說明的，不外是猶大

的後裔和埃及人血統的關係。一些名字在其他的聖經書籍內亦可找到，但

大多數祇見於此處。

® 「舍拉」的後裔 (21-23 節）享負盛名的原因有三： (1) 因為他們建造了

兩座城，按肋加瑪耶爾，這兩座城是拉基市 (Lachis) 和瑪勒沙（參閱蘇

15: 44) ; (2) 因為他們建造了兩個家族，即約阿士與撒辣夫的家族，曾

入主摩阿布； (3) 因為舍拉的後裔有會織細麻的，有會作瓦匠的，都在替

皇家服役。聖熱羅尼莫把本段許多固有名字義繹為普通名詞，與原意大相

逕庭。

28 



編上 4:25-41

25 里和沙烏耳。．沙烏耳的兒子沙隆，沙隆的兒子米

26 貝散，米貝散的兒子米市瑪。．米市瑪的子孫：米

市瑪的兒子哈慕耳，哈慕耳的兒子匝雇爾，匝雇爾

27 的兒子史米。．史米有十六個兒子，六個女兒，但 I :29-30; 
倉lj 25·13-14 

他的兄弟們子女不多，為此他們的家族不如猶大的
28 子孫旺盛。$.他們住在貝爾舍巴、摩拉達、哈匝爾蘇 19:1-8
29,:1:J 叔阿耳、．彼耳哈、厄曾丶托拉得丶．貝突耳、曷爾

31 瑪、漆刻拉格、．貝特瑪爾加波特、哈匝爾穌心、

貝特彼黎和沙阿辣因，直到達味王時代，都是他們

32 住的城市，．和所屬的村莊。此外，還有厄坦、阿

33 殷、黎孟、托庚、阿商五城市，．和這些城市四周

直到巴耳所屬的各村莊：以上是他們居住的地方和

34 族譜。 1@.默芍巴布、雅默肋客、阿瑪責雅的兒子約

35 沙、．約厄耳、耶胡—-—耶胡是約史貝雅的兒子，約

史貝雅是色辣雅的兒子，色辣雅是阿息耳的兒子；

36 ·還有厄里約乃、雅科巴、耶芍哈雅、阿撒雅、阿狄

37 耳、耶息米耳、貝納雅、．齊匝－~匝是史非的兒

子，史非是阿隆的兒子，阿隆是耶達雅的兒子，耶

38 達雅是史默黎的兒子，史默黎是舍瑪雅的兒子：．以戶 1:2

上諸人，都是宗族的首領，他們的家族也很興旺。

39 ．他們遷往革辣爾關口，直到山谷東面，為羊群找尋

40 牧場。．他們找到了一片很肥沃良好的牧場，廣闊、

41 清靜、安寧的地方。古時含的後代住在那裏。·猶大

王希則克雅時代，上述的這些人出征，破壞了當地

民族的帳幕，擊殺了當地所有的瑪紅人，將他們消

滅直到今日；他們遂居住在他們的地方，因為那裏

@ 24-27 節，記述西默盎的族系；若把這地方與創 48: 10 及戶 20:12-14 比較，

可推論兩件事： (1) 因為沙島耳的毋親是一個客納罕婦女，所以西默盎支

派中也含有客納罕族的血統； (2) 同樣，米貝散和米市瑪兩個人名，顔示

西默盎人與依巿瑪耳有過親戚的關係（參閱 1: 30 ; 創 25: 14) 。西默盎支

派日後漸漸被猶大支派吞併了（參閱戶 1 : 22-23, 26-27 ; 祅 10: 1) , 如此
就應驗了雅各伯的預言：「我要使他們分散在雅各伯內，使他們散居在以

色列中。」（創 49: 5-7) 閽於創與本處所提的西默盎後代不相同的名字，

參閱創 46 章注 7 。

詞 23-33 節，記載西默盎支派的城鎮，與蘇 19:2-8 大同小異（參閱蘇 19 章注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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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4:42-5:10

有放羊的牧場。＠．西默盎的子孫中，另有五百人出 42
征色依爾山區；依史的兒子培拉提雅、乃阿黎雅、

勒法雅和烏齊耳為統率，．擊殺了其餘未逃脱的阿瑪 43

肋克人；以後他們住在那裏，直到今日。＠

第五章

勒烏本支派

創 35:22 以色列長子勒烏本的子孫： 他雖是長子， 1 

但因他玷污了父親的床榻，他長子的權利已轉給了

以色列的兒子若瑟的兩個兒子，不過後者在譜系上

並沒有列為長子；．長子的權利雖歸若瑟，但兄弟中 2

創 46:9: 戶 26:5-6 猶大為最強盛，因為領袖由他而生。．以色列的長子 3

勒烏本的兒子：哈諾客、帕路、赫茲龍和加爾米。

．約厄耳的子孫：約厄耳的兒子舍瑪雅，舍瑪雅的兒 4

子哥格，哥格的兒子史米，．史米的兒子米加，米加 5

的兒子勒阿雅，勒阿雅的兒子巴耳，．巴耳的兒子貝 6

厄辣；他為亞述王提革拉特丕肋色爾擄去；他是勒

烏本人的族長。．他的兄弟們按家族歷代的譜系，為 7

戶 32:37-38 族長的是耶厄耳、則加黎雅丶．阿匝次的兒子貝拉； 8 

阿匝次是舍瑪的兒子，舍瑪是約厄耳的兒子。勒烏

本居住在阿洛厄爾，直到乃波和巴耳默紅一帶，．向 9

東延至幼發拉的河岸曠野邊界，因為他在基肋阿得

詠 83:7 地方有大批的牲畜。．在撒烏耳時代，他們同哈革爾 10

人作戰，哈革爾人失敗，勒烏本子孫佔領了基肋阿

@ 34-41 節，敍迪為何幾個西默盎支派的家族，在希則克雅作王時遷往革辣

爾牧場。「革辣爾」，在瑪索辣經文內原作革多爾，與上下文不符，今按

希臘通行本改為革辣爾。 41 節所提的瑪紅人，是一個阿剌伯民族，希臘作

者稱為米乃 (Minaei) 。

@ 面默盎子孫幾時佔據了色依爾，無從考證，有些學者以為是在希則克雅執

30 

政時代。阿瑪肋克人為一遊牧民族，住在猶大及西默盎兩支派的西南（參

閒戶 13: 24) , 撒烏耳和達味屢次與他們交戰（參閱撒上 14:48; 15:7-8; 
撒下 8: 12) 。他們為脫災避難隱居在色依爾山中，但終為西默盎的後裔所

滅。「直到今日」一句，拉寫成這名單的時期。



編上 5:11-17

11 

12 

13 

14 

傳東部所有的地域，佔有他們的帳幕。印

加得支派

加得的子孫靠近他們，住在巴商地方直到撒耳
加：．約厄耳為首，沙凡為副，其次為雅乃和在巴商

的沙法特。．按家族，他們的兄弟是：米加耳丶默叔

藍、舍巴、約賴、雅甘、齊雅和厄貝爾七人。．他們

都是阿彼海耳的子孫：阿彼海耳是胡黎的兒子，胡
黎是雅洛亞的兒子，雅洛亞是基肋阿得的兒子，基
肋阿得是米加耳的兒子，米加耳是耶史賽的兒子，
耶史賽是雅多的兒子，雅多是步次的兒子。．古尼的

孫子，阿貝狄耳的兒子阿希，是他們—家的族長。
．他們住在基肋阿得、巴商和所屬各村鎮，以及息黎

雍直到邊界所有的牧場：．以上所有的加得人，是在

猶大王約堂與以色列王雅洛貝罕時代所統計的。？

創 46:16; 戶 26:15-
18; 申 3: 10-11; 
蘇 13:24-28

15 

67 11 

CD 1-10 節，記載了勒島本的後裔，他們所居住的地方和他們所遭遇的事。這一
章如前一章一樣，迪事不詳盡。為明白作者在 lb-2 節內關於若瑟長子名分所
說的事，慮該注意兩點。長子是超過其他的兄弟的，天生是兄弟們中的首領；
長子在分家時比其他兄弟要多得一分。父親能把長子的權利，或全部或部
分交給另一個兒子。雅各伯是這樣做了，他一方面把兩倍的家業分哈若瑟，
認若瑟的兩個兒子為自己的兒子；一方面將長子為首的名分交給猶大（參閱創
35:22; 43:8-22; 49:3-4; 申 21: 15-17) 。事雖如此，但在家譜上勒島本帝居首
位，而不是若瑟，不是若瑟的兩個兒子默蚵協與厄弗辣因，也不是猶大。 3

節內所提的勒烏本的子孫，與創 46:9 及戶 26:5 所有相同。「約厄耳」，是個
很有勢力的勒烏本的子孫，可是不知道他如何歸於勒，烏本的種族。在敍利亞和
安提約丕雅兩譯本內，約厄耳皆作加爾米，然而這種修改並沒有解決困難；因
為 8 節內，記有约厄耳的後裔，而 6 節中所說的亞迪王的遠征，是發生在公
元前 732 年（參閱列下 15: 29) 。「哈革爾」人，住在基耳阿得地；按希伯來
學者，他們與亞巴郎的妾哈加爾有血統的闕係。事情究免是否如此，不敢妄斷。

® 11-17 節，記載加得子孫和他們所居住的比方。不知道為甚麼作者不提創 46: 16 
及戶 26: 15-17 所提的加得的後裔。按學者的意見，此處所記載的加得的後裔，
如與創及戶兩書所記的作一比較，便知是屬於晚期的。又按申 3: 10 及蘇 12:5;
13: 11 等，「巴南」地屬默納協的半個支派，為何此處卻說是歸於加得支派？
不少的惟理派學者說編年紀的作者對地理不很熟悉，可是考古學屢次證明這種
判斷是毫無根據的。因此現代的釋經家推測，加得支派因人口逐漸增多，在公
元前第八至七世紀佔領了許多默納協支派的土地。本段內有些固有名詞我們稍
加修改，如瑪索辣經文 16 節內所載的沙龍，今改為息黎雍。沙龍在約但河西，
據我們所知道的歷史來考定，加得人從沒有在那裏住過；而息黎雍是在河東北，
屬赫爾孟山脈。在第 17 節中所記的雅洛貝罕，自然是雅洛貝罕第二，他在公
元前 783-743 年間為王；約堂大概與他同時。參閱《舊約史書》上冊列王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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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5:18-26

．勒烏本、加得和默納協半支派的子孫，都是英勇的 18

軍人；能持盾操刀，善射好戰，出征上陣的人，有
詠 83:7 四萬四千七百六十。．曾同哈革爾人、耶突爾人、納 19

菲士人和諾達布人作過戰。．作戰時蒙天主助佑， 20 

哈革爾人和所有聯軍都落在他們手中，因為他們作

申 33:20-21

戰時呼求了天主，依賴了天主，也蒙了垂允。．他 21

們掠奪了敵人的牲畜：駱駝五萬，羊二十五萬，驢

二千，人口十萬。．因有天主助戰，敵人傷亡慘重。 22 

他們居住在那地方，直到充軍的時期。®

默鈉協半支派
戶 32:39 默納協半支派的子孫居住的地方，由巴商直到 23

巴耳赫爾孟、色尼爾和赫爾孟山；他們人數眾多。

．他們各家的族長如下：厄斐爾、依史、厄里耳、阿 24

次黎耳、耶勒米雅丶曷達委雅和雅狄耳：都是英勇

的軍人，出名的人物，家族的首領。．但是，他們卻 25

背叛了自己祖先的天主，而事奉了當地人民的神，

這些人民原是天主曾在他們前所消滅的。．因此，以 26

色列的天主激起了亞述王普耳，即亞述王提革拉特

丕肋色爾的心，將勒烏本人、加得人和默納協半支

派的人擄走，送到哈拉哈波爾、哈辣和哥倉河—帶；

他們直到今日仍在那裏。@

CID 18-22 節，記載約但河柬的以色列人民，戰勝了哈革爾人和他們的聯軍。此

事發生在何時，無從考定，或在公元前第九世紀或在第八世紀。勝利品和

部隊的人數，也不十分準瓘，古譯本各有出入，希臘通行本把「貉駝五萬」

(21 節）作「咯駝四千」。哈革爾的聯軍，「耶突爾」和「納菲士」，是依

巿I馬耳的兩個兒子（參閱創 25: 15) 。「諾達布」，不知屬何家族，一些釋

經家以為他是依市瑪耳的長子乃巴約特（參閱創 25: 13) 。在新約時代，約

但河東北一帶，名叫依突勒阿 (Ituraea)' 由耶突爾而得名。 22 節中所提的

「充軍時期」，是指公元前 722 年的充軍（參閒列下 17 章）。

@ 23-26 節，作者先記載默納協半個支派的後裔，然後說為甚麼居在約但河

32 

柬的那些支派被亞迪王擄去。該注意的是，作者所用的是「宗教實用主

義」 (Pragmatismus religiosus) 。他先描寫這兩個半支派獲得大勝，是因為

他們哀求了天主；在此處他又描寫他們失敗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祖

先的天主犯義背信。這種「宗教實用主義」，可視為舊約史書的精髓。



27,28 

29 

30 

31 

32 

33 

34 

35,36 

37 

38 

39,40 

41 

充軍前亞郎的子孫

肋未的兒子：革爾雄、刻哈特和默辣黎。．刻哈
特的兒子：阿默蘭、依茲哈爾、赫貝龍和烏齊耳。
．阿默蘭的子女：亞郎、梅瑟和米黎盎。亞郎的兒子：
納達布、阿彼胡丶厄肋阿匝爾和依塔瑪爾。．厄肋阿
匝爾生丕乃哈斯，丕乃哈斯生阿彼叔亞，．阿彼叔亞
生步克，步克生烏齊，．烏齊生則辣希雅，則辣希雅
生默辣約特，．默辣約特生阿瑪黎雅，阿瑪黎雅生阿

希突布，．阿希突布生匝多克，匝多克生阿希瑪茲，
．阿希瑪茲生阿匝黎雅，阿匝黎雅生約哈南，．約哈
南生阿匝黎雅－~他曾在撒羅滿於耶路撒冷建的聖
殿內，任司祭職 ·阿匝黎雅生阿瑪黎雅，阿瑪
黎雅生阿希突布，．阿希突布生匝多克，匝多克生撒
隆，．撒隆生希耳克雅，希耳克雅生阿匝黎雅，．阿
匝黎雅生色辣雅，色辣雅生約匝達克；．約匝達克在
上主藉拿步高使猶大與耶路撒冷人充軍時，也被擄
去充軍。 5

編上 5:27-41

創 46:11
出 6:18

戶 26:59-60

圄) 27-41 節，記載肋未族系。本段在拉T通行本內原屬下章，因此依拉丁通行本第 6 章

共有 81 節。編年紀的作者特別注意達味家室的特選和肋未支派所負的司祭職務，因

此在他所記的世系內，猶大和肋未兩支派需佔首位。 29-41 節，作者記載大司祭的世

系。作者的目的是要指明，巴比倫充軍時當大司祭的約匝達克是亞郎的後裔；「勻
匝達克」 (41 節），是與則魯巴貝耳由巴比倫同歸的大司祭耶叔亞的父親（參閒厄上3:2;

5:2; 10: 18; 厄下 12:26; 羞 1:1; 巨 6: 11) 。他給我們所保存的這名單，如同聖瑪賣所記

載的主耶穌的世系，是用文學的手段加以編製的。按這名單，每位大司祭在位四十

年。如此由亞郎到充軍時期九百餘年間，祇有二十大司祭；明明地有許多大司祭的

的名字未列入這世系內。 29 節內記有吶達布和阿彼胡．他們因為在上主面前獻了凡
火，遂遭顔骨，猝然暴死（參閱肋 10 章）。亞郎逝世後，厄耳阿匝爾為大司祭（參

閏戶 20:25) , 在若蘇厄時候當大司祭的就是厄耳阿匝爾（參閱蚨 14:1; 17:4; 19:51; 
21: 1) ; 嚙承厄耳阿匝爾的是丕乃哈斯（參閱戶 25:6-9; 民 20:28; 德 45:28) 。「阿
彼叔亞」，是厄斯德拉的祖先之一（參閱厄上 7:5) 。「島齊」以後，按若瑟夫的考
定 (Ant.VIII 1, 3)• 大司祭職位轉移至亞郎第四個兒子依塔瑪爾 (29 節）家，厄里（參

閱撒上 1 :3) 即屬依塔瑪爾家。墻承厄里的是阿希雅（參閱撒上 14:3) 、阿希默肋

客（參閱撒上 21: 2) 及厄貝雅塔爾（參閱撒上 22:20) ; 但編年紀的作者把厄里及
其禥承人都刪去不提。在達味時有兩位大司祭，一是厄貝雅塔爾，一是匝多克。前

者供職於約櫃前，住在達味城；後者供職於會嘉內，住在基貝紐。因劣厄貝雅塔爾
參加了阿多尼雅的反叛，撒羅滿就罷免了他的大司祭職位（參閱列上 2:26) : 如此
就祇有匝多克一人留任為大司祭。匝多克是厄肋阿匝爾的後裔，故提在本段內。「則
辣希雅」、「默辣約特」及「阿瑪黎雅」 (32-33 節），按厄上 7:2 都是厄斯德拉的
祖先。在 38 節內所提的「阿希突布」及「匝多克」，不是 34 節所提的阿希突布和
匝多克。「撒隆」 (38 節），亦叫作默叔藍（參閱 9: 11) 。

33 



編上 6:1-18

第六章

戶 3:17-20 達昧前肋未三子的後代

肋未的兒子：革爾雄、刻哈特和默辣黎。．以下 1,2

是革爾雄的兒子的名子：里貝尼和史米。．刻哈特的 3

兒子：阿默蘭、依茲哈爾、赫貝龍和烏齊耳。·默辣 4

黎的兒子：瑪赫里和慕史：這些人按他們的家族都

屬肋未族系。．革爾雄家族：革爾雄的兒子里貝尼， 5 

里貝尼的兒子雅哈特，雅哈特的兒子齊瑪，．齊瑪的 6

兒子約阿黑，約阿黑的兒子依多，依多的兒子則辣

黑，則辣黑的兒子約特賴。·刻哈特的子孫：刻哈特 7

的兒子依茲哈爾，依茲哈爾的兒子科辣黑，科辣黑

的兒子阿息爾，．阿息爾的兒子厄耳卡納，厄耳卡納 8

的兒子厄貝雅撒夫，厄貝雅撒夫的兒子阿息爾，．阿 9

息爾的兒子塔哈特，塔哈特的兒子烏黎耳，烏黎耳

的兒子烏齊雅，烏齊雅的兒子沙烏耳。．厄耳卡納的 10

兒子：阿瑪賽和阿希摩特。．阿希摩特的兒子厄耳卡 11

撒上 1:1 納，厄耳卡納的兒子族弗，族弗的兒子托胡，．托胡 12

的兒子厄里雅布，厄里雅布的兒子耶洛罕，耶洛罕的

兒子厄耳卡納，厄耳卡納的兒子撒慕爾。．撒慕爾的 13

出 6:19; 戶 26:58 兒子：長子約厄耳，次子阿彼雅。．默辣黎的子孫： 14 

默辣黎的兒子瑪赫里，瑪赫里的兒子里貝尼，里貝尼

的兒子史米，史米的兒子烏匝，．烏匝的兒子史默亞， 15

史默亞的兒子哈基雅，哈基雅的兒子阿撒雅。 CD

歌詠者的族譜

自約櫃安放在固定之處以後，達味派定在上主 16

殿內擔任歌詠的人如下：．他們在會幕前執行歌詠的 17

職務，直到撒羅滿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上主的殿，常

輪班執行自己的職務。．任職的人員和他們的子孫如 18

下：由刻哈特子孫中，有約厄耳的兒子赫曼歌詠者；

[ 在聖經中所提及的肋未子孫，當歸於革爾雄、刻哈特、默辣黎三大家系（參

関出 6:16-24: 戶 3:17-20; 26:5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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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6: 19-34 

19 約厄耳是撒慕爾的兒子，．撒慕爾是厄耳卡納的兒撒上 1:1

子，厄耳卡納是耶洛罕的兒子，耶洛罕是厄里耳的
20 兒子，厄里耳是托亞的兒子，．托亞是族弗的兒子，

族弗是厄耳卡納的兒子，厄耳卡納是瑪哈特的兒子，

21 瑪哈特是阿瑪賽的兒子，．阿瑪賽是厄耳卡納的兒

子，厄耳卡納是約厄耳的兒子，約厄耳是阿匝黎雅

22 的兒子，阿匝黎雅是責法尼雅的兒子，．責法尼雅是

塔哈特的兒子，塔哈特是阿息爾的兒子，阿息爾是

厄貝雅撒夫的兒子，厄貝雅撒夫是科辣黑的兒子，

23 ．科辣黑是依茲哈爾的兒子，依茲哈爾是刻哈特的兒

子，刻哈特是肋未的兒子，肋未是以色列的兒子。

24 ．站在他右邊的，是他的兄弟阿撒夫，阿撒夫是貝勒

25 基雅的兒子，貝勒基雅是史默亞的兒子，．史默亞是

米加耳的兒子，米加耳是巴阿色雅的兒子，巴阿色
26 雅是瑪耳基雅的兒子，．瑪耳基雅是厄特尼的兒子，

厄特尼是則辣黑的兒子，則辣黑是阿達雅的兒子，

27 ．阿達雅是厄堂的兒子，厄堂是齊瑪的兒子，齊瑪是

28 史米的兒子，．史米是雅哈特的兒子，雅哈特是革爾

29 雄的兒子，革爾雄是肋未的兒子。．站在左邊的，是

他們的兄弟默辣黎的子孫：厄堂，厄堂是克史的兒

子，克史是阿貝狄的兒子，阿貝狄是瑪路客的兒子，
30 ．瑪路客是哈沙彼雅的兒子，哈沙彼雅是阿瑪責雅的

31 兒子，阿瑪責雅是希耳克雅的兒子，．希耳克雅是阿

默漆的兒子，阿默漆是巴尼的兒子，巴尼是舍默爾

32 的兒子，．舍默爾是瑪赫里的兒子，瑪赫里是慕史的

兒子，慕史是默辣黎的兒子，默辣黎是肋未的兒子。

肋未人和亞郎子孫的職務

33 他們的兄弟肋未人擔任天主聖殿帳幕裏的—切 9:2
34 職務。 tii.亞郎和他的子孫，在全燔祭壇和香壇上焚肋 1:4-2:3

燒祭獻，從事至聖所內的各種工作，為以色列人獻

＠作者在此祇記載聖殿內歌詠困團員的名字，在 23-26 章內，才詳緬地描寫達

味王如何編制了聖殿內的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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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6:35-47

贖罪祭，全照天主的僕人梅瑟所命的行事。＠．亞郎 35
的子孫：亞郎的兒子厄肋阿匝爾，厄肋阿匝爾的兒

子丕乃哈斯，丕乃哈斯的兒子阿彼叔亞，．阿彼叔亞 36

的兒子步克，步克的兒子烏齊，烏齊的兒子則辣希

雅，．則辣希雅的兒子默辣約特，默辣約特的兒子阿 37

瑪黎雅，阿瑪黎雅的兒子阿希突布，．阿希突布的兒 38

子匝多克，匝多克的兒子阿希瑪茲。困

蘇 21:4-40 司祭城和肋未城

蘇 21:4, 10-19 以下是他們在各地域內居留的地方：亞郎的子 39

孫：刻哈特家族中了籤，．分得了猶大境內的赫貝 40

龍和城郊的牧場；．但屬城的田地和村莊分給了耶 41

孚乃的兒子加肋布。．分給亞郎子孫的，是赫貝龍避 42

難城，此外尚有里貝納和四郊，雅提爾及厄市特摩

和四郊，．希肋次和四郊，德彼爾和四郊，．阿商和 43,44

四郊，猶他和四郊，貝特舍默士和四郊。｀由本雅 45
明支派分給的，是基貝紅和四郊，革巴和匹郊，阿

肋默特和四郊，阿納托特和四郊：所分得的城，共

蘇 21:5-8 十三座及其四郊。®·刻哈特其餘的子孫，按家族， 46 

由厄弗辣因支派、丹支派和默納協半支派，抽得了

十座城。囝·革爾雄的子孫，按家族，由依撒加爾支 47
派丶阿協爾支派、納斐塔里支派和在巴商的默納協

@ 亞郎的後裔中有大司祭，司祭及肋未人，他們的使命完全在於敬拜侍奉天

主。在 34 節，作者簡略地提出司祭們的職務，說他們應焚燒全燔祭（參閱

出 27: 1-8) 、執行至聖所內各樣的職務（參閱戶 4: 16) 、並為以色列民舉

行贖罪祭（參閱肋 16: 34 ; 編下 29: 24) 。

@ 35-38 節，作者再提及直至達味時擔任過大司祭職務的亞郎的子孫（參閱

5: 30-34) 。

® 39-66 節，作者記載肋未後代所居的城邑，與菻 21 章大致梠同；下面我們

祇提出一些編年紀與若蘇厄書不同的地方。

＠「阿肋默特」，在蘇 21: 18 作阿耳孟，離耶路撒冷有 6-7 公里。「阿納托特」，

是耶肋米亞先知的故鄉（參閱耶 1 : 1 ; 11 : 21-23) 。「共十三座」，可是現

存的瑪索辣經文祇載有十一座城，因此學者說在編年紀內遺漏了猶他和基

貝紅二城（參閱蘇 21:16-17) 。

(JJ 46 節，是按蘇 21:5 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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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6:48-7:1

半支派，抽得了十三座城。·默辣黎的子孫，按家族

由勒烏本支派、加得支派和則步隆支派抽得十二座

城。．以色列子民將這些城和城外四郊，劃給了肋未

人，．並以抽籤方式，由猶大子孫支派、西默盎子孫蘇 21 9 

支派，和本雅明子孫支派，劃給了他們上述的城市。

．刻哈特子孫的一些家族，由厄弗辣因支派抽得了一蘇 21 :20-39 

些城。．分給他們的是：在厄弗辣因山地的避難城舍

根和四郊，革則爾和匹郊，．約刻默罕和四郊，貝特

曷龍和四郊，乞．阿雅隆和四郊，加特黎孟和四郊。
．至於由默納協半支派抽得的阿乃爾和四郊以及彼耳

漢和四郊，歸於刻哈特其餘子孫的家族。．革爾雄子

孫按家族，由默納協半支派，抽得了巴商的哥藍和

四郊，阿市塔洛特和四郊；．由依撒加爾支派抽得了

克史雍和四郊，多貝辣特和匹郊，．辣摩特和四郊，

恩加寧和四郊；．由阿協爾支派抽得了瑪沙耳和四

郊，阿貝冬和四郊，．胡科克和四郊，勒曷布和四郊，

．由納斐塔里支派抽得了加里肋亞的刻德士和四郊，

哈孟和四郊，克黎雅塔殷和四郊。·默辣黎其餘的子

孫，由則步隆支派袖得了約刻乃罕和四郊，卡爾達

和四郊，黎孟和四郊，塔波爾和四郊；｀在約但河
對岸，耶里哥對面，即約但河東岸，由勒烏本支派

抽得了曠野中的貝責爾和四郊，雅哈茲和四郊，．刻

德摩特和四郊，默法阿特和四郊；．由加得支派抽得

了基肋阿得的辣摩特和四郊，瑪哈納因和四郊，．赫

市朋和四郊，雅則爾和四郊。

第七章

依撒加爾的後代

依撒加爾的兒子：托拉、普瓦、雅叔布和史默 創 46:13; 戶
26:23-24; 民 10:1

® 「約刻默罕」，蘇 21:22 作克貝匝殷。

® 本節也是按蘇 21:34 稍微加以修改的。其他名字的異同或是出於筆誤，或

是出於口音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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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7:2-13

8:1-2; 倉寸 46:21
戶 26:38

四人。 G) • 托拉的子孫：烏齊丶勒法雅、耶黎耳、雅 2
赫買、依貝散和舍慕耳，都是托拉家族的族長，英

勇的戰士；在達味時代，依他們的家系，人數有二

萬二千六百。．烏齊的兒子依次辣希雅；依次辣希雅 3

的兒子：米加耳、敖巴狄雅、約厄耳和依史雅·…..

五人，都是族長。囝．按家系和家族歸屬於他們的， 4 

尚有三萬六千出征的戰士；因為他們有很多婦女和

兒童。．連他們的兄弟，即全依撒加爾支派中的英勇 5

的戰士，登記的人數共計八萬八千。

本雅明的後代

本雅明的兒子：貝拉、貝革爾、耶狄厄耳三人。 Q) 6 

．貝拉的兒子：厄茲朋、烏齊、烏齊耳、耶黎摩特和 7

依黎五人，都是家族的族長；英勇的戰士，按家族

蘇 21:18 統計，共計二萬二千三十四人。．貝革爾的兒子：則 8

米辣、約阿土、厄里厄則爾、厄里約乃、敖默黎、

耶勒摩特、阿彼雅丶阿納托特和阿拉默特：以上是

貝革爾的兒子，．是家族的族長；英勇的戰士，按家 9

族統計共計二萬二百人。．耶狄厄耳的兒子彼耳漢； 10 

彼耳漢的兒子：耶烏士、本雅明、厄胡得、革納阿

納、則堂、塔爾史士和希沙哈爾：．以上是耶狄厄耳 11

的子孫，家族的族長；英勇的戰士能上陣作戰的，

戶 26:38-39 有—萬七千二百人。．依爾的兒子：叔平和胡平；阿 12

赫爾的兒子胡生。句

納斐塔里支派

創 46:24; 戶 26:48-50 納斐塔里的兒子：雅赫則耳、古尼、耶則爾、 13 

CD 1 節，與創 46: 13 及戶 26:22 相同。

® 說有五人卻祇記了四人，說明抄寫時遺漏了一個。
(3) 6-11 節，按現存的經文是包挂本雅明的後代的。但一方面，照 2: 1 在依撒

加爾族系之後，應記載則步隆的族系；另一方面，本雅明支派的世系會詳

鈿在第 8 章記迪。因此許多釋經學家，如訶特肋爾 (Neteler) 、雇爾提斯

(Curtis) 及葛特斯貝爾革 (Goettsberger) 等，都以為 6-11 節所記的是則步

隆支派的後裔。

] 「胡生」，在戶 26:42 作叔罕，是丹的兒子；因此可說在本節內載有丹支派

不完整的家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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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7:14-26

沙隆：是彼耳哈的子孫。＠

默鈉協支派

14 默納協的兒子：瑪基爾，是他的一個阿蘭妾給

15 他生的；瑪基爾是基肋阿得的父親。．瑪基爾娶了妻，戶 26:33

妻名叫瑪阿加，她的姊妹名叫責羅斐哈得，她衹有

16 女兒。．瑪基爾的妻子瑪阿加生了—個兒子，給他起

名叫培勒士；他的兄弟名叫舍勒士。舍勒土的兒子：

17 烏藍和勒耿。．烏藍的兒子貝丹：以上是默納協的孫

18 子，瑪基爾的兒子基肋阿得的子孫。．他的姊妹摩肋

19 革特生依市曷得、阿彼厄則爾和瑪赫拉。．舍米達的民 6:11-12

兒子：阿希楊、舍根、里刻希和阿尼罕。＠

厄弗辣因支派

20 厄弗辣因的兒子：叔特拉；叔特拉的兒子貝勒傳，戶 26:35

貝勒得的兒子塔哈特，塔哈特的兒子厄拉達，厄拉

21 達的兒子塔哈特，．塔哈特的兒子匝巴得。厄弗辣因

的兒子叔特拉和厄則爾以及厄拉得，為加特的土人

22 所殺，因為他們下去劫掠土入的牲畜。．他們的父親

23 厄弗辣因哀悼他們多日，他的兄弟們也來慰弔。．以 8:13

後，他又走近了自己的妻子，她懷孕生了—個兒子，

24 給他起名叫貝黎雅説· 「我家遭過患難。」．他的女蘚 16:3

25 兒舍厄辣建立了上下貝特曷龍和烏曾舍厄辣。．貝黎

雅的兒子勒法黑，勒法黑的兒子勒舍夫，勒舍夫的

26 兒子特拉黑，特拉黑的兒子塔罕，．塔罕的兒子拉丹，戶 1:10

@ 納斐塔里的族系，與創 46:24 及戶 26:49 相同，惟「沙隆」一名在上述兩
處作史冷。

® 「瑪基爾」 (14 節），生於埃及（參閱創 50: 23) , 因此「阿蘭妾」一句被
胡默老爾 (Hummelauer) 等改為「埃及妾」。也許作者意在說明默納協後

代和阿蘭人有了血統的關係，那麼 14 節雖然不很清楚，卻不能算為有錯。

15 節瑪索辣經文和古繹本意義都不甚明頫，今依現代批汗家的意見加以修

改。「瑪阿加」是人名也是地名，恐即是赫爾孟山以南的瑪阿加地，由

瑪基爾的妻子而得名（參閱申 3: 14 ; 蘇 12: 5) 。 16-19 節，似乎可以推論

到約但河東西兩岸默納協的後裔，不但有親戚的關係，而且有時也有勢力

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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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7:27-40

拉丹的兒子阿米胡得，阿米胡得的兒子厄里沙瑪，

出 33:1 l • 厄里沙瑪的兒子農，農的兒子若蘇厄。．他們佔據和 27,28

居留的地方：貝特耳和所屬村鎮，往東有納阿郎，

往西有革則爾和所屬村鎮，舍根和所屬村鎮，直到

阿雅和所屬村鎮。．在默納協子孫手中的，有貝特商 29

和所屬村鎮，塔納客和所屬村鎮，默基多和所屬村

鎮，多爾和所屬村鎮：以色列的兒子若瑟的子孫住
在以上各地。([)

阿協爾支派

創 46:17; 阿協爾的兒子：依默納、依巿瓦、依巿偉和貝 30

黎雅，和他們的姊妺色辣黑。．貝黎雅的兒子：赫貝 31

爾和瑪耳基耳，後者是彼爾匝依特的父親。·赫貝爾 32

生雅費肋特、芍默爾、曷堂和他們的姊妺叔亞。．雅 33

費肋特的兒子：帕撒客、彼默哈耳和阿市瓦特：以

戶 26:44-45

戶 1:2

上是雅費肋特的兒子。．他兄弟芍默爾的兒子：洛赫 34

加、胡巴和阿蘭。．他兄弟曷堂的兒子：祚法黑、依 35

默納丶舍肋士和阿瑪耳。．祚法黑的兒子：穌亞、哈 36

爾乃費爾、叔阿耳、貝黎、依默辣、．貝責爾、曷得丶 37

沙瑪、史耳沙、耶特爾和貝厄辣。．耶特爾的兒子： 38 

耶孚乃、丕斯帕和阿辣。．烏拉的兒子：阿辣里、哈 39

巴耳和黎茲雅：．以上全是阿協爾的子孫，家族出名 40

的族長，英勇的戰士，傑出的將領；能上陣打仗的
登記人數，共計二萬六千。鹵

囝 關於厄弗辣因的後裔，無甚麼特殊的困難。按年代學來考察，厄弗辣因那

時尚住在埃及，學者對此提出兩種意見。胡默老爾說，法郎曾派厄弗辣因

或他的兒子管理客納罕地南部，即在此時發生了本段內所迪的事件；別的

學者以為厄弗辣因的兒子，既然知道天主曾許了要將客納罕地賜給自己的

家族，就下去劫掠加特地。實在的情形，無法決定。雇爾提斯以為，這事

是在若蘇厄入主客納罕地以後發生的。

遷I 阿協爾後代中的「赫貝爾」與「瑪耳基耳」 (31 節），大概是《特耳阿巧

40 

爾納文件》上所提的赫貝爾與瑪耳基耳（參閱創 46: 17 ; 户 26:44-46) 。

在本章 5, 7, 9, 11, 40 各節內所記載的數目，大都是指達味時統計人口的數
目，但是不能喵定（參関撒下 24 章）。



編上 8:1-17

第八章

本雅明支派

本雅明的長子貝拉，次子阿市貝耳，＝子阿希 7:戶6; 創 46:21;— 26:38-40 
2, 3 蘭，．四子諾哈，五子辣法。．貝拉的兒子：阿達爾、

4 厄胡得的父親革辣、．阿彼叔亞、納阿曼、阿曷亞、

5, 6 ．革辣、舍孚番和胡番。 w.厄胡得的子孫:--{也們民 3:15-16

是居於革巴的家族的族長，曾被擄往瑪納哈特

7 ．納阿曼、阿希雅和革辣。革辣於被擄後，生烏匝和

8 阿希胡得。．沙哈辣殷休了胡生和巴辣兩妻後，在摩

9 阿布平原生了兒子；｀由自己的妻子曷德士生了約
10 巴布、漆彼雅丶默沙、瑪耳千、．耶烏茲、撒基雅和

11 米爾瑪：他們全是家族族長；．由胡生生了阿彼突布

12 和厄耳帕耳。．厄耳帕耳的兒子：厄貝爾、米商和舍

13 默得；舍默得建立了敖諾、羅得和所屬村鎮。＠．貝 7:23
黎雅和舍瑪為住在阿雅隆家族的族長，驅逐了加特

14 的居民。邑．他們的兄弟是厄耳帕耳、沙沙克和耶勒
15陷摩特。．則巴狄雅、阿辣得、厄德爾、．米加耳丶依

17 市帕和約哈，是貝黎雅的兒子。．則貝狄雅、馱叔藍、

CD 1-5 節，所記載的名單，似乎是根據創 46:21 及戶 26:38-40 。按胡默老爾

(Hummelauer)' 「阿希蘭」、「諾哈」及「辣法」三者，是屬住在以色列

民族中的希威種族的一部分；但不敢妄斷。然而從聖經他處的記載，可以

看出希威人特別是散居在本雅明支派中。

® 6-8 節，經文殘缺不全，學者多當試加以修改，至今尚未有結果。今把 6

節依照曷格 (Hogg) 、開耳 (Keil) 、左克肋爾 (Zoeckler) 及本漆革爾

(Benziger) 等人的意見加以修改。有的學者將「著譯住在革巴，為家族首

領的，是依革藍丶哈肋默特」 (6 節）中的「依革籃」作為一個動詞，譁作

「以上是住在革巴後遷至瑪納哈特的厄胡得的子孫，家族的首領」，新譯文

已按此修改為「他們是居於革巴的家族的族長」。 7-8 兩節間似缺一句，致

使 8 節意義不明。胡默老爾以為「沙哈辣殷」 (8 節）是阿市貝耳 (1 節）。

實在情形，已不可考。

＠「敖諾」，今名刻弗爾哈納 (Kefr Ana) , 在羅得（即現在的里達Lydda) 以北。

]「阿雅隆」，是屬丹支派的城（參閱蘇 10: 12) 。丹族人不能收復，因此落在厄

弗辣因族人手中（參閱民 1 :35-36) 。至於幾時為本雅明人所得，無從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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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8: 18-40 

9:34 

9:35-38 

9:39-43, 
撒上 14:49-51

希次克、赫貝爾、．依巿默賴、依次里雅和約巴布， 18 

是厄耳帕耳的兒子。．雅肯、齊革黎丶匝貝狄、．厄 19,20

里約乃、漆耳泰、厄里耳、．阿達雅、貝辣雅和史默 21

辣特，是史米的兒子。．依巿旁、厄貝爾、厄里耳、 22 

．阿貝冬、齊革黎、哈南、．哈納尼雅、厄藍、安托 23,24

提雅、．依費德雅丶培奴耳：是沙沙克的兒子。．沙 25,26

默舍賴、舍哈黎雅、阿塔里雅、．雅勒舍雅、厄里雅 27

和齊革黎，是耶洛罕的兒子：．以上是按家系住在耶 28

路撒冷的各家族族長。固．住在基貝紅的，有基貝紅 29
的父親耶依耳，他的妻子名叫瑪阿加。．他的長子阿 30

貝冬，其次是族爾、克士、巴耳、乃爾、納達布丶

．革多爾、阿希約丶則革爾·和米刻羅特；米刻羅特 31,32

生史瑪。他們兄弟彼此為鄰，住在耶路撒冷。

撒烏耳的族譜

乃爾生克士，克士生撒烏耳，撒烏耳生約納堂、 33

瑪耳基叔亞、阿彼納達布和依市巴耳。．約納堂的兒 34

子：默黎巴耳；默黎巴耳生米加。．米加的兒子：丕東、 35

默肋客、塔勒亞和阿哈茲。．阿哈茲生約阿達，約阿 36

達生阿肋默特、阿次瑪委特和齊默黎；齊默黎生摩

匝，．摩匝生彼納；彼納的兒子勒法雅，勒法雅的兒 37

子厄拉撒，厄拉撒的兒子阿責耳；．阿責耳有六個兒 38

子，他們的名字是：阿次黎岡、波革魯、依市瑪耳、

沙黎雅、敖巴狄雅和哈南：以上是阿責耳的兒子。

．他兄弟厄舍克的兒子：長子烏藍，次子耶烏士，三 39

子厄里培肋特。．烏藍的兒子是英勇的戰土和射手， 40 

有兒孫—百五十八人。以上全是本雅明的子孫。＠

® 15-28 節，所記的本雅明的後裔，似乎是由另一個名單抄出來的。在厄上、

厄下有些名字與此處所有相同，因此一些學者以為這一段是記錄充軍時代

的一部分本雅明族的家系。這是可能的事，然而不能縮定。

@ 29-40 節，記載撒烏耳的家系，亦見於 9:35-44 。撒烏耳的世系，在編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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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書中有些區別。釋經家以為， 31-40 節經文有所缺漏。但應注意的，是本

書所記的撒烏耳的家系，兗延至十二代，離充軍時期已不遠。



第九章

全以色列都統計了，且記載在《以色列列王實
錄》上。

充軍後耶路撒冷的居民

編上 9:1-9

2 猶大人因犯罪作惡被擄往巴比倫去。·最初回來 6:33瓦下 11:3-19

住在自己城內復業的，是以色列人、司祭、肋未人
3 和獻身者。 (j'e遷回耶路撒冷的，有猶大、本雅明、
4 厄弗辣因和默納協的子孫。·猶大的子孫中有：阿米厄下 11:4

胡得的兒子烏泰；阿米胡得是敖默黎的兒子，敖默

黎是依默黎的兒子，依默黎是巴尼的兒子，巴尼是

5 猶大的兒子培勒茲的兒子。．舍拉人中有長子阿撒雅

6 和他的兒子們；．則辣黑的子孫中，有耶烏耳。他們

7 同族兄弟共計六百九十人。芒．本雅明的子孫中，有
默叔藍的兒子撒路；默叔藍是曷狄雅的兒子，曷狄

8 雅是哈斯奴阿的兒子。．此外尚有耶路罕的兒子依貝

乃雅，烏齊的兒子厄拉；烏齊是米革黎的兒子；又

有舍法提雅的兒子默叔藍，舍法提雅是勒烏耳的兒

9 子，勒烏耳是依貝尼雅的兒子。．按家系他們同族兄

弟，共計九百五十六人：這些人都是各家族的族長。令

] 本章記栽耶路撒冷居民的名單，與厄下 11:3-24 所有略同，因此學者問：

究竟是不是一樣？或孰先孰後？有的以為本書的名單包括充軍以前耶京的

居民，而厄下所有卻指充軍以後耶路撒冷的居民。有的學者反說，這一章

內的名單，是充軍以後編排的，與厄下所有完全一樣；所不同的，祇是編

年紀的作者把一些關於充軍以前的家室的名字，插在厄下的名單內聊補其

空缺而已。第二種意見，似乎比較合於事實。從巴比倫歸來的人分為四個

階級：平民、司祭、肋未人和獻身者。獻身者原文作「乃提寧」 (Netinim)'

祇見於編年紀和厄斯德拉，不見於其他經籍，大概是指在聖殿內操勞的苦

工（參閒秣 9: 23 ; 列上 9:20-21; 厄上 8: 20) 。從巴比倫回來居在耶路撒

冷的百姓，大概屬於猶大、本雅明丶厄弗辣因和默納協四個支派 (3 節）。

® 4-6 節，記載住在耶京的猶大子孫，共有 690 人，出自三大家族，即培勒茲丶

舍拉和則辣黑。有些名字，我們依照厄下和其他的經籍稍加修改。

@ 本雅明子孫的人歎，在厄下作 928 人（參閒厄下 11: 8) 。是抄寫的錯誤，

或是編年紀的作者還認得其他的本雅明的子孫，無從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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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9:10-23

編下 20:14

26:1 

編下 31:3

．司祭中，有耶達雅、約雅黎布、雅津，．和希耳克 10,11

雅的兒子阿匝黎雅；希耳克雅是默叔藍的兒子，默

叔藍是匝多克的兒子、匝多克是默辣約特的兒子，

默辣約特是阿希突布的兒子，阿希突布是天主聖殿

之長。．此外，有耶洛罕的兒子阿達雅；耶洛罕是帕 12

市胡爾的兒子，帕市胡爾是瑪耳基雅的兒子；還有

阿狄耳的兒子瑪賽；阿狄耳是雅赫則辣的兒子，雅

赫則辣是默叔藍的兒子，默叔藍是默史肋米特的兒

子，馱史肋米特是依默爾的兒子；．連他們同族的兄 13

弟，家族的族長，共計一千七百六十人，為天主聖
殿服務，都是有本領的人。包，．肋未人中，有哈叔布 14
的兒子舍瑪雅；哈叔布是阿次黎岡的兒子，阿次黎

岡是哈沙彼雅的兒子：以上是默辣黎的子孫。．還 15

有巴刻巴卡、赫勒土、加拉耳和米加的兒子瑪塔尼

雅；米加是齊革黎的兒子，齊革黎是阿撒夫的兒子；

．還有舍瑪雅的兒子敖巴狄雅；舍瑪雅是加拉耳的兒 16

子，加拉耳是耶杜通的兒子；還有阿撒的兒子貝勒

基雅；阿撒是厄耳卡納的兒子；厄耳卡納居住在乃

托法人的村莊內。．守門者中，有沙隆、阿谷布、塔 17

耳孟和阿希曼；他們的兄弟沙隆為首，．直到現今他 18

們看守東面的王門；他們曾作過肋未營內的守門者。
．沙隆是科勒的兒子，科勒是阿彼雅撒夫的兒子，阿 19

彼雅撒夫是科辣黑的兒子，他家族內的兄弟科辣黑

人擔任敬禮的工作，看守會幕的門檻；他們的祖先

曾在上主的軍營中防守營門。．厄肋阿匝爾的兒子丕 20

乃哈斯曾作過他們的首領。一—一縣天主與他們同在 l

·默舍肋米雅的兒子則加黎雅曾看守會幕的大門。@ 21 

·被選看守門檻的，共計二百一十二人。他們曾在本 22

村莊內登過記，達味和先見者撒慕爾給他們派定了

這職務。．他們和自己的子孫在天主的聖殿，即會幕 23

@ 10-13 節，是司祭的名單，這名單與厄下 11: 10 相同。「阿匝黎雅」，在 6:22
內已提及，然而有些學者以為他是厄下 7:7; 11:11 所說的色辣雅。

@ 肋未人的名單很是零碎。作者非但指出充軍以後的光景，並且達味與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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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梅瑟時代的光景，他也附帶加以說明（參閱出 6:25 ; 戶 3:21; 25:6-
15; 31 : 6 : 蘇未 22: 11-53) 。



編上 9:24-44

24,25 門口任守衛之職，．守衛東西南北四方的大門。．在 26:13

村莊住的同族兄弟，每七天應依時來同他們換班，
26 ．因為四位守門之長是肋未人，應常值班看守天主聖
27 殿的廂房和庫房。．所以應在天主聖殿的四周過夜，
28 因為他們有守護和每晨開門的職責。＠．他們中有些
29 人照管行禮的器皿，依數取出，原數送回；．有些人

照管用具，即聖所內的一切用具，以及麵粉、酒、
30 油、乳香和香料；．但用香料配製香液是司祭子孫的
31 職務。．肋未人瑪提提雅，科辣黑族人沙隆的長子， 肋 N-7

32 負責照管烤餅的事。．他們的兄弟刻哈特的子孫，每
33 安息日照料備製供餅的事。．這些是歌詠員……肋未詠 134:2

家族的族長，住在廂房內，不做別的事，祇日夜執
34 行自己的職務。．以上是肋未家族按家系，在耶路撒 8:28

冷的族長。

撒烏耳的祖先和後裔 8:29-38 

35 住在基貝紅的，有基貝紅的父親耶依耳，他的

36 妻子名叫瑪阿加。．他的長子阿貝冬、其次是族爾，

37 克士、巴耳、乃爾、納達布、·革多爾、阿希約、則

38 加黎雅和米刻羅特。．米刻羅特生史曼；他們兄弟彼

39 此為鄰，住在耶路撒冷。．乃爾生克士，克土生撒烏

耳，撒烏耳生約納堂、瑪耳基叔亞、阿彼納達布和
40 依市巴耳。．約納堂的兒子：默黎巴耳；默黎巴耳生

41 米加；．米加的兒子：丕東、默肋客、塔勒亞和阿哈

42 茲。．阿哈茲生約阿達，約阿達生阿肋默特、阿次瑪

43 委特和齊默黎；齊默黎生摩匝，．摩匝生彼納；彼納

的兒子勒法雅，勒法雅的兒子厄拉撒，厄拉撒的兒
44 子阿責耳；．阿責耳有六個兒子，他們的名字是：阿

次黎岡、波革魯丶依市瑪耳、沙黎雅、敖巴狄雅和

哈南：以上是阿責耳的兒子。 (J)

@ 肋未人先前看守會晶門，日後有了聖殿就看守聖殿門。他們的維織和應盡
的義務，在 22-27 節內亦歸功於撒慕爾；雖然在別的聖經書上未提到他有

這番功續，然而這事卻很適合他的使命和他的宗教改革的精神。

Cl) 35-44 節，作者又記載撒島耳的家系。 8:29-40 作者是敍迪本雅明支派的家

譜，此處作者以撒烏耳為達味的前驅，故又特地將他的家系再重複一遍。

在下章，作者咯述撒烏耳的事跡和死亡以後，即開始講論達味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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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0:1-11

二編 達昧制定聖殿敬禮 (10:1-29:30) 

第十章

撒烏耳陣亡

撒上 31 :1-13 那時培肋舍特攻打以色列，以色列人由培肋舍 1

特人面前逃走，在基耳波亞山上陣亡的人很多。 m
·培肋舍特人追擊撒烏耳和他的兒子，殺了撒烏耳的 2

兒子約納堂、阿彼納達布和瑪耳基叔亞；·戰爭就集 3

中攻打撒烏耳，弓箭手發現了他，他遂為弓箭手所

射傷。·當時撒烏耳對自己的執戟者説：「拔出你 4

的劍來，將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損的人來凌辱

我。」但是執戟者十分害怕，不肯作這事；於是撒

烏耳拔出劍來，伏劍自刎。·執戟者見撒烏耳已死， 5 

也伏劍自刎。．這樣撒烏耳和他的三個兒子，並他的 6

全家一同陣亡了。·所有住在平原的以色列人見軍隊 7

逃散，撒烏耳和他的三個兒子陣亡了，也都棄城逃

走；培肋舍特人遂來住在那裏。．次日，培肋舍特人 8

來剝去陣亡者的衣服時，發現撒烏耳和他的兒子橫

臥在基耳波亞山上。．他們便剝去了他的衣服，取下 9

他的首級和武器，送到培肋舍特地方，到處給他們

的神和人民報喜信。．以後，將撒烏耳的武器放在他 10

們的神廟裏；將他的首級釘在達貢廟內。 Q). 基肋阿 11
得雅貝士的居民，一聽説培肋舍特人對撒烏耳所行

[ 本書作者不但省咯了撒鳥耳的政績至一字不提，連天主立他為王的事實，

都沒有寫出（參閱撒上 8 章）。這裏祇寫出，他由於不忠於天主而受的慘死。

作者便利用這個壞的結局，而接着另寫了一位猶大支派中的第一任新君；

這位新君，祇有他及其後裔屬於以色列國的正統（參閒 5: 2) 。撒烏耳的滅

亡宛如一個陰暗的背景，由此陰暗的背景裏，達味的忠實輝煌地出現在天

主之前。本章的一大丰 (1-12 節）與撒上 31:1-13 同，而 1-8 節，大同小異。

® 9 節的「他們便剝去了他的衣服，取下他的首級和武器」，撒上 31:9 作「他

們就砍下撒烏耳的頭，取去他的武器」。 10 節的「將撒馬耳的武器放在他
們神廟裹，將他的首級釘在達貢廟內」，撒上 30: 10 作「把他的武器放在

阿市托勒特廟內，將他的屍首懸在貝特商城牆上 J 。 12 節的「篤特香樹」，
撒上 31: 13 作「檉柳」。「達貢」，參閱民 16 章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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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0:12-11:3

12 的一切，·所有的勇士便起身前去，收殮了撒烏耳和

他兒子的屍體，帶回雅貝士，將他們的骨骸葬於雅

13 貝士的篤縟香樹下，且禁食七天。·撒烏耳之死，是

由於他背叛上主，沒有遵守上主的話，並且還求問
14 過招魂的女巫，＠．而沒有求問上主；因此上主使他

死亡，將王位移交給葉瑟的兒子達味。

第十一章

達昧為王 撒下 5:1-3

1 那時全以色列人聚集到赫貝龍，來見達味説：
2 「看，我們都是你的骨肉。 G:,,.以前連撒烏耳為王時，

也是你率領以色列出入征討；並且上主你的天主，

也曾對你説過：你應牧養我的百姓以色列，作我的

3 百姓以色列的領袖。」｀以色列所有的長老都到赫撒上 16: 1-3 

貝龍來見君王，達味就在赫貝龍，在上主面前同他

們立了約；他們便按照上主藉撒慕爾所吩咐的，給

C) 13-14 節，是作者的評語。這也是本書作者與撒慕爾紀作者稍微不同之處，

也可以說這是本書作者的獨到處及著這部書的目的；而撒慕爾紀祇有事實

的記述。撒烏耳的不忠，一是他沒有遵守上主的預言（參閱撒上 13:13;

15:11) , 另一是他沒有求間上主而祇求教於巫婦（參閱撒上 28 章）。無

疑的，撒，馬耳撕毀了肋 19:31 所栽的那條法律。實際上，撒島耳於赴恩多

爾求間巫婦之前，曾求教於上主。「但上主及有籍夢境，也沒有籍『，的陵』，

也沒有籍先知答農他。」（撒上 28: 6) 但是我們要知道，本書作者所說的「他

求間過招魂的女巫，而沒有求間上主」 (13-14 節），與撒上 28:6 之間，

並燕矛盾可言。因為本書作者對撒烏耳的着重點，是他一生的言行與惡劣

的個性，認為撒島耳沒有達味所表現的誠實、熱心及忠義。由於他的不忠，

致王位政權落在達味的手裏，這是作者心中要說的活（參閱編下 12:3; 13: 18; 
21:10; 24:24; 25:20; 27:6; 28:19) 。

* *d ,* 
* 

* * 
* 

CD 關於達味獲知撒馬耳陣亡的消息、王國落在猶大支派丶達味家與撒島耳家
的衝突（參閱撒下 1-4 章）、及達味為以色列王所有的記迪，作者都省略了，
這是因為他認為這些不適合他記事的目的。

® 2 節，參閱撒上 14: 13 ; 撒下 5 章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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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1 : 4-11 

達味傅油，立他為以色列王。＠

撒下 5:6-10 佔領耶路撒冷

民 19:10 達味和全以色列人便向耶路撒冷，即耶步斯進 4

發，當時住在那地方的是耶步斯人。·耶步斯的居 5

民對達味説：「你決攻不進此地。」但是達味卻佔

領了熙雍山堡，即今達味城。·達味曾説過：「誰首 6

先擊敗耶步斯人，誰將升為將領和元帥。」責魯雅

的兒子約阿布首先上去了，所以他成了元帥。．達味 7

便住在那山堡內，因此人稱之為達味城。．達味又重 8

修四周城垣，從米羅起，重修一周；城的其餘部分

由約阿布修建。．達味日漸強盛，萬軍的上主與他同 9
在。®

達昧的將士名單

以下這些人，是極力擁護達味建國，與全以色 10

列人照上主對以色列所吩咐的，立他為王的主要將
27:2 撒下 23:8-39 士。固·達味的將士名單如下：哈革摩尼的兒子依市 11

@ 「按照上主籍撒恙爾所吩咐的」一句，是作者根據撒上 15:28; 16:1-18 的

史跡而增補的。

団 4-9 節，記速約阿布佔領熙雍的勇敢及達味王履行諾言（參閱撒下 5: 6-8) 。

新君即位之後，根據撒馬耳的先例，要有一次進軍（參閱撒上 H 章）；這

又與選立新君的目的相吻合（參閱撒上 8:20) 。與所知有關亞迪的習例，

同樣是一種有歷史性的。關於 8 節，照字面來講，是達味四周建築的城

垣，由米羅以迄圉牆。「米羅」恐為一壁壘或城寨，有如所謂安多尼堡 (Arx

Antonia) 一樣。根據編年紀作者，達味的建築超於米羅，倢這綿延的城垣｀

繞過達味城，而止於米羅。根據撒下 5: 9 , 達味使自己的建築，由城寨直通
內城。這兩個記載，可能都是對的。又按編下 32:5 , 米羅位於達味城。總之，
關於米羅的所在，無從考讒（參閱撒下 5 章注 6) 。「其餘部分」，即指達

味修築堡壘或城寨之後，其餘未完成的城垣建築。

® 10 節，是勇士名單的引子，說明這些勇士參加了達味登極的儀式。實際上，

其中許多勇士是在達味後來的戰爭中才出現的。「與全以色列人照上主對

以色列所吩咐的，立他為王的主要將士」一句，是作者宗教評注的實訓，

及其對達味王國的着眼點。 10-44 節，是協助及支持達味得國的勇士名單，

這名單與撒下 23:8-39 所列者同。但撒下 23:39 僅限於前半段，因為本章

在鳥黎雅以後，還有十六位勇士的名字，是撒下所無的。這證明本書作者

獲得兩個較完善的史事資料，或一部撒慕爾紀的另一校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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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1:12-23

巴耳，是三傑之首；—次他曾舉起長矛，撃殺了

12 三百人。·次為阿曷亞人多多的兒子厄肋阿匝爾，三 27:4

13 傑之一，·他以前同達味在帕斯達明，培肋舍特人

正在那裏集合準備交戰時，［以色列人退卻，他卻

固守陣地，擊殺培肋舍特人，直到他手軟無力，粘

在刀柄上。上主在那—天完成了一大勝利；民眾返

回，隨着他去搶戰利品。再其次是哈辣黎人厄拉的兒

子沙瑪，那時培肋舍特人在肋希集合］，在那裏有一

塊長滿大麥的田地，民眾由培肋舍特人面前逃走，＠
14 • 他卻立在田間保護了那塊田地，殺敗了培肋舍特

15 人，如此上主又完成了—次大勝利。囝．一次三十
勇士中有三位下到阿杜藍山寨附近的岩石裏去見達

16 味，那時培肋舍特人正紮營在勒法因平原裏，．同時

達味恰在山寨內，培肋舍特人當時也在白冷駐防，

17 • 達味渴望説：「誰能從白冷城門旁的井中，給我打

18 一點水來喝？」·那三位勇士就衝過培肋舍特人的營

幕，從白冷城門旁的井中打了水，將水取來帶到達

19 味前；但達味不肯喝，反而將水奠於上主前，．説「我

的天主決不許我做這事丨我豈能喝這些冒生命危險

者的血？因為這是他們冒生命危險取來的。」所以

20 他不肯喝。這是這三個勇士所做的。．約阿布的兄弟

阿彼瑟，是三十勇士的領袖，他揮舞長矛殺了三百

21 人，因此在三十勇士中出了名；．他在三十勇土中享

有雙重的名望，做了他們的領袖，但尚不及三傑。

22 • 約雅達的兒子貝納雅原是卡貝責耳人，是一位英勇

大有作為的人，曾擊殺摩阿布人阿黎耳的兩個兒子；

23 又在下雪天，下到旱井裏打死了一隻獅子。®·他也

＠「帕斯達明」，與撒下 23:9 同，撒上 17: 1 作厄斐斯達明。

7 「他立在田間」，有些學者讀作「他們」，主張是達味和厄肋阿匝爾二人。今按

撒下 23:9 和希臘通行本譯作「他」，特指明是厄肋阿匝爾，有如撒下 23: 12 單

單述及沙瑪一樣。

® 「阿黎耳的兩個兒子」，原文燕「兒子」；本作「他殺了摩阿布的兩個巨人」° 「阿

黎耳」，含有「天主的獅子」的意思，是勇士的別號（參閱依 33:7) 。撒下

23:20 希臘本作「他殺了摩阿布人阿黎耳的兩個兒子」，本節即根據希本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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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1:24-47

曾打死了一個埃及巨人。這埃及人身高五肘，手中

拿着粗如織布機軸的長矛，貝納雅下去，手中僅拿

着一根棍杖，從那埃及人手中，把長矛奪了過來，

用那長矛將他殺死。．這是約雅達的兒子貝納雅所做 24

的事。因此在三十勇士中出了名。．他比三十勇士更 25

有名望，但尚不及三傑。達味派他作侍衛長。·其餘 26

的勇士：有約阿布的兄弟阿撒耳，白冷人多多的兒

子厄耳哈難，·哈洛得人沙摩特，帕耳提人赫肋茲， 27 

．特科亞人依刻土的兒子依辣，阿納托特人阿彼厄則 28

爾，·胡沙入息貝開，阿曷亞人依來，．乃托法人瑪 29,3J

哈賴，乃托法人巴阿納的兒子赫肋得，．本雅明族基 31

貝亞人黎拜的兒子依泰，丕辣通人貝納雅，·加阿土 32

溪人胡賴，貝特阿辣巴人阿彼巴耳，．巴胡陵人阿次 33

瑪委特，沙阿耳賓人厄里雅巴，·基宗人雅笙，哈辣 34

黎人沙革的兒子約納堂，·哈辣黎入撒加爾的兒子阿 35

希楊，烏爾的兒子厄里法耳，·默革辣人赫費爾，基 36

羅入阿希雅，·加爾默耳人赫茲賴，厄次拜的兒子納 37

阿賴，．納堂的兄弟約厄耳，哈革黎的兒子米貝哈爾 38

·阿孟人責肋克，貝厄洛特人納赫賴，他是責魯雅的 39

兒子約阿布的執戟者，·雅提爾人依辣，雅提爾人加 40

勒布，．赫特入烏黎雅，阿赫來的兒子匝巴得，~.勒 41,42

烏本人史匝的兒子阿狄納，他是勒烏本人的首領，

有三十個人跟隨他，．瑪阿加的兒子哈南，默騰人約 43

沙法特，．阿巿塔洛特人烏齊雅，阿洛厄爾人曷堂的 44

兒子沙瑪和耶厄耳，·提漆人史默黎的兒子耶狄阿耳 45

和他的兄弟約哈，．瑪紅入厄里耳，厄耳納罕的兒子 46

耶黎拜和約沙委雅，摩阿布人依特瑪，·厄里耳，敖 47

貝得和祚巴人雅息耳。

@ 闢於赫特人為黎雅的事跡，本書作者咯去（參鬩撒下 H 章）。撒下 2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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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勇士名單，至此為止，計有三十七人。本章以下所列舉的十六個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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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2:1-16

第十二章

投奔達昧的戰士

當達味尚在逃避克士的兒子撒烏耳時，這些人

就來到漆刻拉格，投奔達味。他們都是些勇士，善

2 於作戰， CD• 能左右開弓，發石射傷的人，是本雅明

3 入，為撒烏耳的同族兄弟：｀為首的是阿希厄則
耳，其次為基貝亞入舍瑪亞的兒子約阿士，阿次瑪

委特的兒子耶齊耳和培肋特，貝辣加和阿納托特人

4 耶胡，·基貝紅人依巿瑪雅，他在三十勇士之中，

5 且是三十勇士的首領；．還有耶勒米雅，雅哈齊耳，

6 約哈南和革德爾人約匣巴得，．厄路齋，耶黎摩特，

7 貝阿里雅，舍瑪黎雅和哈黎夫人舍法提雅，．厄耳卡

納，依史雅，阿匝勒耳，約厄則爾和雅芍貝罕，科
8 辣黑人，．又有革多爾人耶洛罕的兒子約厄拉和則

9 巴狄雅。．有些加得人到曠野的山寨中歸順了達味； 申 33·20

他們是孔武有力，精於作戰，能使用臆牌槍矛的勇

10 土，面貌相似獅子，敏捷有如山上的羚羊： CTI• 首為

11 厄則爾，次為敖巴狄雅，三為厄里雅布，·四為米

12 舍曼納，五為耶勒米雅，．六為阿泰，七為厄里耳，

為14•八為約哈南，九為厄耳匝巴得，．十為耶勒米雅烏，

15 十—為瑪革邦乃：．這些人都是加得的子孫，軍隊

16 的首領，小者可抵百人，大者可抵千人。·就是這

些人，在一月裏，約但河水漲到兩岸時，渡過了河，

CD 1-23 節，是記迪達味疏遠撒島耳時所招募的新兵，又記迪達味由於撒鳥耳

耳的迫害，沒有一定居所的生活（參閱撒上 21:1-27:12) 。但是在撒上 21: 1-
27: 12 , 僅暗示有許多被迫丶負債及忠心憂國的人，投到達味麾下，協助達
味反抗撒島耳。在本章內詳記達味由於招募新兵，成為以色列支派最高最

有力的代理人，更有許多人向他投誠。「漆刻拉格」，參閱蘇 15 章注 14 。

@ 達味所以能日漸強盛，有賴於撒烏耳部下的支援。

＠「曠野」，位於猶大境耶路撒冷柬南方；包括齊弗（參閱撒上 23:14) , 瑪紅（參
閒撒上 23: 24) 及恩革狄（參閱撒上 24: 2) 。「山寨」，等於堡壘（參閱

撒下 5 章注 8) 。當達味在這些地方避難時，加得人投到他的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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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2:17-23

撒上 29 章

使平原所有的居民東奔西逃。@.此外，又有本雅明 17

人和猶大人來到山寨見達味，·達味出來迎接他們 18

説：「如果你們帶來平安，有意協助我，我的心就

與你們相契合；如果你們來是為將我這無辜的人出

賣於敵人，願我們祖先的天主，予以鑑察，予以審

判。」·當時天主的神充滿在那三十個勇士的首領 19

阿瑪賽身上，他遂説：「達味 I 我們屬於你；葉瑟

的兒子 I 我們來協肋你；平安丨息頁你平安 l 願協助

你的也都平安 l 因為你的天主扶助了你。」達味便

收留了他們，委他們為部隊隊長。®·當達味與培肋 20

舍特人一同去攻打撒烏耳時，也有些默納協入歸順

了達味。其實達味並沒有協助培肋舍特人，因為培

肋舍特人的首領議決將他遣回，説：「怕達味拿我

們的頭去向他的主人撒烏耳投誠。」®·達味回漆刻 21

拉格時，默納協人阿德納，約匝巴得，耶狄厄耳，

米加耳，約匝巴得，厄里胡和漆肋泰，都歸順了他；

他們都是默納協入中的干夫長。．這些人偕同達味 22

攻擊了一群賊寇；他們皆是孔武有力的勇士，成了

軍中的官長。 (r,. 前來協助達味的入日漸增多，以致 23

成了一強大的兵團，有如天主的軍旅。＠

® 「一月」，即是尼散月 (Nisan)• 在陽曆三丶四月之間。約但河漲水，正
是收穫麥子的時節（參閱蘇 3 章注 4) 。約但河在夏季是容易渡過的，但是

春季山零溶化之後，渡河是極危險的。

® 17-19 節，像是加得及默納協勇士記事中間的插曲，沒有寫出本雅明人及
猶大人的姓名。達味懷疑他們不懷好意，是因齊弗人曾告發過他（參閱撒

J:. 23: 19-25; 26: 1-3) 。「阿瑪賽」，即阿瑪撒 (2:17)• 並非肋未支派

中的阿瑪賽 (6:10-20); 他是達味的姊妹阿彼蓋耳的兒子，為約阿布所殺

（參閱撒下 17:25; 20:4-10) 。「天主的神」，或為一種啟示，使阿瑪賽

心中突然覺到一種威動；他的答覆，是一首極美的诗歌。達味的一生境遇，

由舊約觀點上去看，璀實彰頫了天主的助佑，「部隊」，即達味的四百或

六百護從（參閱撒上 22:2; 27:2) 。

® 20-23 節，記迪七個默納協首領由撒烏耳陣營投向達味（參閱撒上 29:2 -
30: I) 。

丁 「這些人」，包挂 11:10-12:21 所有的勇士，以及協助達味追趕阿瑪肋克人
的護從（參閱撒上 30: 1-9) 。

® 「天主的軍旅」，即言軍隊極多的恋思；同時亦含有一種宗教意味，軍隊眾
多正是天主保護的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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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2:24-38

擁護達昧為王的戰士

24 來到赫貝龍達味前，欲把撒烏耳的王位，依照

上主的命令，交於達味，而準備出征的人數如下： g
25 ·猶大子孫中，執盾持槍的武裝戰土六千八百人；

26,27• 西默盎子孫中，英勇有力的戰士七千一百人；．肋

28 未子孫中，四千六百人；．亞郎家族的族長約雅達， 27:5 

29 與他的侍從三千七百人，向·少年勇士匝多克和他的

30 家人二十二個軍官；®·撒烏耳的同族本雅明子孫中
31 三千人。直到那時止，他們多半支持撒烏耳家；·厄

弗辣因子孫中，二萬零八百人，都是有力的勇士~

32 在自己家族中也是有名望的人；·默納協半支派中，

33 報名來立達味為王者—萬八千人；·依撒加爾子孫

中，識時務，指導以色列應如何行事的人，有族長

34 二百人，同族的人都聽他們的指撣；＠．則步隆子孫

中，能上陣作戰，會用各種武器，一心一意助戰的，

35 有五萬人；．納斐塔里子孫中，軍官一千名，執盾持

36 槍跟從他們的，有三萬七千人；．丹子孫中，能上陣

37 作戰的，有二萬八千六百入；·阿協爾子孫中能上陣

38 作戰的，有四萬人；．約但河東岸，勒烏本族，加得

族，默納協半支派中，能持各種兵器作戰的，共有

＠「出征的人數（著譯出征的首領們）」，「首領」原文含有許多意義： (1) 
含有「頭」或「人數」（參関民 5: 30)• 亦多作「頭顱」。 (2) 含有「總數」、

「軍隊」 （參閒民 7: 16) 。拉丁通行本及希臘譯本皆作「出征的首領」。但

是在此名單內，除了 28-29 節外，並未提及任何一個首領。敍本將本節省

略。 24-40 節，記述所有以色列完成達味作王的集會，及軍隊的威武。

洄 亞郎家族的族長「約雅達」，與貝納雅的父親為一人（參閱編上 11:22 -
24 ; 撒下 8: 18) ; 他不是司祭厄貝雅塔爾（參閱撒上 23:9)• 祇是他這一

族軍隊的首領。「三千七百」這個數字，是否包持在 26 節的「四千六百」內，

不得而知，多半是不包挂在內。

@ 這位匝多克是約雅達的同僚，亦可能就是與厄貝雅塔爾一同服待達味的司

祭（參閱撒下 8: 17) , 日後作了司祭厄貝雅塔爾的繼任者（參間列上 2:35) 。

@ 本節的意義大概是說，依撒加爾人精通星相之術，這樣他們能夠知道以色

列所要作的；雖然有些人主張依撒加爾人僅是觀察天象季節的聰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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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 12:39-41

十二萬人：＠．以上這些人都是軍人，有行伍訓練的 39
戰士，誠心來到赫貝龍，要立達味為全以色列的君

王；其餘的眾以色列人，也都一心要立達味為王。

．他們在那裏與達味同住了三天，—同飲食，因為有 40

他們的弟兄為他們預備好了一切。®.附近的人，以 41
及遠至依撒加爾，則步隆和納斐塔里的人，都用驢、

駱駝丶騾和牛給他們載來大批食品：麵餅、無花果

餅、葡萄乾餅、油和牛羊，因為當時在以色列充滿

了快樂。

@ 「十二萬人」，大概每支派為四萬人。計以上擁護達味作王的饒勇善戰的
軍人，砲數為： (1) 猶大支派， 6800 人。 (2) 西默盎支派， 7100 人。 (3)

肋未支派， 8300 人；包括肋未人的 4600 , 約雅達的 3700 , 匝多克與 20 個

族長。 (4) 本雅明支派， 3000 人。 (5) 厄弗辣因支派， 20800 人。 (6)

默納協半支派， 18000 人。 (7) 依撒加爾支派，人款不明，包括 200 族長

及其同族弟兄。 (8) 則步隆支派， 50000 人。 (9) 納斐塔里支派， 37000 人；

包拮 1000 軍長。 (10) 丹支派， 28600 人。 (11) 阿協爾支派， 40000 人。

(12) 約但河柬岸二支派半， 120000 人。 (1) 至 (12) 的總計，為 340822 人。

以上所有數字的真確性，我們是不能哨定的。作者的目的，明顔是在誇張

北國擁護達味為王的部隊；並且對於歎字，誰也知道，代書人不很負責任。

參閱引言（九）「編年紀的歷史價值」。

@ 40-41 節，是編年紀作者在各支派的勇士軍人擁護達味登極記事之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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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為 11:1-3 的記迪所下的結論。 40 節的「他們」，根據上下文，可能是指

以上所載的三十四萬多人。但是如杲我們阱究與 11:1-3 所有的關係，那麼

「他們」首先是指在赫貝龍出現的長老們及其他民眾。三天登極的儀式，根

據君王的制度，原是一個自然的事情；編年紀作者並不管以前所記的大軍

是否人人都參加了大典，祇以含有深意的記迪，使讀者戚到自己也好像處

在這些參與大典的人中。「他們的」，即參與登極大典的人。「弟兄」，

包括各支派的弟兄，不祇是附近支派的弟兄；所有遙遠北方支派的弟兄，

依撒加爾丶則步隆及紡斐塔里三支派也包挂在內。這些北方的支派，雖不

能揚來許多的食物，但至少為慶賀宴會所需要的，都隨身帶來。編年紀作

者將有關達味即位以前的事跡，選舉君王以及給新王傅油，都以簡單的描

迪寫了出來，哈予讀者一種活潑的印象。撒慕爾紀有些事跡，我們的作者

在本書內卻予以刪掉；也有些事跡不見於撒慕爾紀，而我們的作者卻將一

些新的史料加上去。雖然如此，但撒慕爾紀與編年紀這兩部書，在意義上

是有緊密聯繫的。



第十三章

迎運約櫃未成

達味與干夫長、百夫長並所有的官員商議後， m
2 • 就對以色列全會眾説：「如果你們認為好，如果這

事是出於上主我們的天主，我們可派遣入，去見留

在以色列各地其餘的弟兄，及寄居在城郊的司祭和

3 肋未人，召集他們到我們這裏來，＠．為將我們天主

的約櫃運到我們這裏，因為在撒烏耳時，我們從沒

4 有關心過它。」勺~.全會眾都説應該這樣行，因為這

編上 13: 1-4 

CD 本章的記事，與撒下 6:1-11 所載的相同；但是作者卻將內容予以擴大，在

1-4 節的緒言內，已暗示以色列軍隊的徂織及肋未人在那時的活動。在敍迪

達味即位及佔領耶路撒冷之前，立即寫出迎接約櫃的事跡。在這方面，編

年紀與撒慕爾紀的次序不同；因劵撒慕爾紀作者將達味修築王宮、其家庭、

及戰勝培肋舍特人的事跡（參閱撒下 5:11-25), 置於搬運約櫃的事之前。

我們的作者卻首先寫出最後的事件，這顯然是有意褒揚達味對上主所具有

的熱心及虔減。達味的所有宗教活動，是編年紀作者寫作的主要着眼點，

其餘純係君王一生的插語及枝葉。

＠「留在以色列各地其餘的弟兄」，即沒有來赫貝龍參加達味登極大典的人。

「司祭及肋未人」，在撒下 6 章沒有一句有關他們的語。這裏所以提到，因

拐這是本書作者寫作的重點之一（參閱 6: 39 ; 戶 35: 1-3 ; 蘇 14:4; 22:28-
30 ; 編下 11:14) 。

@ 達味極希望將天主的約櫃，由克黎雅特耶阿陵移到耶路撒冷。「我們及有關

心（蕃譯注意）過它」，「注意」原文有「求問」的意思。由上下文看，「注

意」二字較為切實，就是說我們曾經忽略了約種，對約櫃毫不關心。約櫃由塔

肋舍特人送回後，在克黎雅特耶阿陵的阿彼納達布家裏，達二十年之久（參鬩

撒上 7: 1-2) 。天主的約櫃，在以色列子民離曠野後，開始進入客納罕地之初，

曾恭奉在基耳加耳（參閱蘇 4: 19) 、史曏（參閱蘇 18: 1) 、舍根（參閱蘇 21: 1) 
及貝特耳（參閱民 20: 26) 。在短暫落於培肋舍特人之後（參閱撒上 4-6 章），

移到貝特舍默士（參閱撒上 6: 13-14) , 由那裏又到克黎雅特耶阿陵。編年纪
作者闢於約櫃，用了不同的稱呼。在獨立的章節中，稱之為「天主的約櫃」

(13:5; 15:1-2, 15, 24; 16:6; 參閱編下 1 :4) , 或「上主的約櫃」 (15:3, 12, 14; 
16:4, 37; 22:19; 28:2, 18; 參閱編下 8: 11) 。在抄選或摘錄的語句裏，時時稱

之為「天主的約櫃 J (13:6-7) 及「上主的約櫃」（編下 5:2, 7) ; 有時以「天
主的約槿」代替「上主的約櫃」 (13:12-13) , 有時以「上主的約才匱」取代「夭
主的約槿」 (17:1) 。這或者說明，我們的作者特別喜用「天主」這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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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3:5-11

民 20:1-11;
撒下 6:1-11

件事眾百姓都認為合理。．達味遂由埃及小河至哈瑪 5

特關口，將所有的以色列人召來，要將天主的約櫃
從克黎雅特耶阿陵運回來。＠．達味率領以色列民眾 6

到了巴阿拉，即猶大的克黎雅特耶阿陵，要從那裏

將天主的約櫃運上來，這約櫃名叫「坐於革魯賓上
的上主。」固·他們由阿彼納達布家將天主的約櫃抬 7

出，放在一輛新車上，烏匝和阿希約駕車；．達味和 8

全以色列人在天主前，盡力舞蹈，隨着彈琴、拉弦、

敲鼓、擊鈸、鳴號的節奏謳歌；＠．來近基冬禾場時， 9

因為牛將天主的約櫃傾倒，烏匝便伸手扶住；．因為 10

他伸手扶了約櫃，上主遂向烏匝發怒，將他擊殺，

他便當下死在天主面前。囝·達味因為上主擊殺了烏 11

i 「埃及小河」，是埃及與客納罕的地界（參閱蘇 13 章注 2) 。「哈瑪特」，

是以色列人的北界（參閱 13:21; 34:8; 蘇 13:5; 民 3: 3) , 又名貝卡，位
於黎巴嫩與前黎巴嫩之間的山谷中；有敖龍特斯河 (Orontes) 流經該地，

今名哈瑪 (Hama) 。

@ 由本節超到末節，在記述上，與撒下 6: 2-11 , 原文完全棓同。編年紀作者
是採自撒慕爾紀或取自同一史杜，不得而知。二者所不同的祇在於記事的

省略、異詞及補缺（參閱撒下 6:2-11 各注）。「巴阿拉」，為當時之名，克

黎雅特耶阿陵是其古名（參閱蘇 15:9, 60) 。

® 琴、弦、鼓、鈸及號諸樂器，是編年纪作者所善言樂理的（參閱編上 15: 16, 19, 24) C 

囝 烏匝扶約槿，雖出於善意，但在表面上，對聖物失了應有的尊敬。鳥匝動作的

失禛，是在運約揠的牲畜跌倒、約櫃傾覆時，撫摩了約櫃（參閱 15:15) 。許多

人根據出 25: 13-15 所載，指出約櫃應有兩根扛子，以免人觸摸約櫃（參閱戶

4: 15) 。有人認為編年紀作者所記載的事實，比較切實，在第二次搬運約櫃
而需要瑾慎的記述上，達味要肋未人參加搬運（參閱 15: 13) 。烏匝觸摸了約

揠，受莉而死，是因為他是一個非肋未人；明頫的，撒慕爾紀沒有這些記載，

也沒有阿彼納達布或烏匝為肋未人的假定。因此有人斷定，看守約櫃的職任，

不會委托給一個非肋未人。但是受祝聖的阿彼納達布的兒子厄肋阿匝爾，也

沒有說明是肋未人（參閱撒上 7: 1) 。為甚麼肋未人沒有來管理約櫃？編年紀

及撒慕爾紀都沒有記載。胡默勞爾及顧克勒爾 (Haumelauer-Kugler) 補充說，

因為肋未人對管理約櫃拖延時日，而搬運約櫃的人是一非肋未人，因此受了

死的懲罰。「死在天主面前」，與「死在天主的約櫃旁」（撒下 6:7) 的意義

相同；所不同者，在編年紀是有一種宗教改革的色衫。洛特斯塔因及海訥耳

(Rothstein J.W.-Haner) 二人認為，編年紀作者願意在這裏證明對天主無所不
在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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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3:12-14:2

匝，很覺悲傷，遂給那地方起名叫「培勒茲烏匝」，

12 直到今日。．那天達味對天主害了怕，心想：「我怎

13 能將天主的約櫃運到我那裏？」．因此達味沒有把約

櫃運往達味城他自己那裏，轉運至加特入敖貝得厄

14 東家。®• 天主的約櫃在敖貝得厄東家中存放了三個

月；上主祝福了敖貝得厄東的家和他的—切所有。＠

第十四章

建造王宮

1 提洛王希蘭派使臣來見達味，給他送來香柏木，撒下 5:11-16

2 派來石匠和木工，為他建築宮室。·那時達味知道上

主巳確定他為以色列王，並為了自己的百姓以色列，

提高了他的王位。 m

® 這位將約櫃接到自己家中的加特人，在記述上不是甚麼重要的人物。我們
的作者所記載的，或為另一位叫「敖貝得厄柬」的人；作者確實認識一些

守衛及歌詠者，也認識一些在達味時代有同樣名字的肋未人 (15:18) 。

® 天主賜予敖貝得厄束的祝福，參閱 26:4-8 。

*' *' * * * * ,* 

CD 本章是記逑達味一生中的三件事業；這三件事不可能發生在約櫃獲得安置
的三個月中間，但是作者卻合併在一超來記述。 (1) 達味的建築宮室 (1-2

節及 15: 1) , 照理而論應發生在搬運約櫃之前（參閱撒下 5 章）。 (2) 在

耶路撒冷生的十個兒子 (3-7 節），暗示是達味在耶路撒冷作王後很久。 (3)

垮肋舍特人的侵襲 (8-17 節），在時間上是與達味在赫貝龍即位的同時。

關於第三件事的記述，撒慕爾紀列在迎約櫃之前，佔領耶路撒冷之後。按

胡默勞爾的斷定，約櫃移往敖貝得厄柬家，培肋舍特人侵襲及建造王宮，

三個事件是連續發生的。編年紀作者在程序上，並沒有故意將達味在迎接

約櫃時對天主的榮耀所表現的熱忱及用心，記在建造宮殿以前或以後；因

為在編上 15: 1 , 作者沒有考慮到秩序的排列。提洛王希蘭的派遣大使，揚
帶禮品與工區，說明了達味的威權及他對四鄰的親善友誼；他的這種成功，

讒明是天主立他做了以色列的統治者。「提高了他的王位」，是作者特別

喜歡的用語。第 2 節更使我們明瞭，達味在天主心目中是怎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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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4:3-17

達昧的子女

3:5-8; 撒下 5:13-16 達味在耶路撒冷又娶了妻室，生了許多子女。 3 

．達味在耶路撒冷所生兒子的名字如下：沙慕亞、芍 4

巴布、納堂、撒羅滿、·依貝哈爾、厄里叔亞丶厄里 5

培肋特、·諾加、乃費格丶雅非亞、·厄里沙瑪、貝 6, 7 

里雅達和厄里培肋特。 2

擊敗培肋舍特

培肋舍特人聽説達味受傅，為全以色列王，遂 8

都上來向達味尋釁。達味聽説，便出來迎擊。 CTI• 培 9

肋舍特人上來侵入了勒法因平原。·那時達味求問 10

天主説：「我可以上去攻打培肋舍特人嗎？你將他

們交在我手中嗎？」上主答應他説：「你上去，我

必將他們交在你手中。」心·達味於是上到巴耳培辣 11

親，在那裏擊敗了他們。達味因此説：「天主假我

的手使我的敵人崩潰，如水破堤。」因此後人稱這
地方為巴耳培辣親。·培肋舍特人把自己的神像都遺 12

棄在那裏，達味命人用火燒毀。·培肋舍特人又侵入 13

平原。．達味又求問天主，天主對他説：「不要—直 14

上去追擊他們，要繞到他們後方，從桑林那邊抄他

們的後路。．你一聽見桑樹梢上有腳步聲，要即刻出 15

戰，因為天主在你前面出擊培肋舍特人的軍隊。」

·達味就照天主所命的行了，擊殺培肋舍特入的軍 16

隊，由基貝紅直到革則爾。．因此達味的聲名傳遍了 17

各地，上主使各民族都害怕他。固

® 3-7 節，作者所以將撒下 5: 13 節所栽的「妾」予以省略，或因為避免有損

達味的名譽，或因為這些兒子皆由他的妻子所出（參閱 3: 9) 。

@ 達味作猶大人的君王，給予培肋舍特人的威脅尚小，在與培肋舍特人互惠
條件下，尚能作局部的統治。但是培肋舍特人斷不能讓達味坐大，伸張他

的勢力到全以色列。

] 「求問天主」，是經過司祭籍烏陵及突明或抽籤求問（參閱出 28:30; 39:21; 
肋 8 章注 3) 。

@ 各民族對達味所懷的恐懼，是達味勝利的自然結果。在作者的心目中，達
味在軍事上的勝利，以及因勝利而獲得的後果，都出於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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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5: 1-6 

12 

第十五章

迎運約櫃的準備

達味在達味城為自己建造了宮室，也為天主的

約櫃預備了—塊地方，支搭了—座帳幕。囝·那時，

達味心裏想：天主的約櫃，除肋未人外，誰也不能

抬，因為上主衹簡還了他們抬上主的約櫃，永遠奉

事他。．達味遂召集了全以色列到耶路撒冷來，為將

上主的約櫃迎運到他所預備的地方。 CT>. 他又召集了

亞郎的子孫和肋未人：~.刻哈特子孫的族長烏黎耳，

和他的同族一百二十人；®·默辣黎子孫的族長阿撒

戶 I :50; 3 :5-6; 4:5-6; 
7:9; 申 31 :25 

3456 

CD 本章的記事，因作者的苦心推敲，異於撒下 6:12-18 所載的記迪。在撒下

二次運走約櫃的動力，是由於約櫃給敖貝得厄柬的家帶來了祝福，消除了

君王畏懼的心（參閒撒下 6:9,12) 。搬運約櫃也是由君王及民眾執行的，

沒有記載司祭或肋未人。在編年紀，約櫃祝福敖貝得厄束家的記載，祇屬

附帶性（參閱 13:14=撒下 6: 11) , 而非達味將約揠迎至耶路撒冷的原有
動機。達味威到初次迎約櫃的失敗，是因為沒有藉着肋未人的原故；這次

前去迎約櫃，完全是根據宗教儀式及禮節執行。除建造王宮外，又建造其

他殿宇，特別用心建築放置夭主約櫃的房屋。這種設計，梅瑟及撒慕爾時

代的帳插，也隨同在史羅的約櫃的命運，到過許多地方（參閱 13: 5) , 直
到落於培肋舍特人之手。帳福在史羅拆壞後（參閱耶 7:12-14) , 便到了
諾布（參閱撒上 21:1-10) 。在諾布，司祭遭受了殘殺之後（參閒撒上

22:1 干19) , 約櫃便出現在距離諾布不遠的基貝虹（參閱 16:39; 21:29; 
23: 32 ; 蘇 9: 23 ; 撒下 21: 9 ; 列上 3:4 ; 編下 1: 3, 5) , 以後由於撒羅滿所
造殿宇的莊嚴壯麗而滅跡了。

囝「那時」，是指編上 13: 14 所栽「三個月」之後。按戶 4:5-15, 肋未人刻哈

特子孫應該抬約櫃及其他聖物（參閱申 10: 8) 。

3 「亞郎的子孫」，即大司祭匝多克及厄貝雅塔爾 (11 節）。「肋未人」，即
5-10 節所提出的肋未人。

印 5-10 節中，「刻哈特」，參閱 5: 27 ; 在這裏作為兩個獨立的支派，分列
於 8 及 10 節。「烏黎耳」，參閒 6:9 。默辣黎族的「阿撒雅」，參閱 6: 15 。

革爾雄族的「約厄耳」，是赫曼的父親，參閱 26:7,22 。「厄里匝番」，參

閱肋 10: 4 ; 編下 29: 13 。根據戶 3: 30 , 他是刻哈特人的族長，參閱 5: 28 ; 
出 6:22 。「舍瑪雅」，參閱 26:4 。「赫貝龍」，參閱 5: 28; 6: 3 ; 出 6: 18 。
「厄里耳」，在他處沒有記載。關於厄里匝番的父親烏齊耳 (8 節；參閱 23: 20) , 
也分成另一個刻哈特家族。「阿米納達布」，參閱編上 6: 1,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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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5:7-18

雅，和他的同族二百二十人，·革爾雄子孫的族長約 7

厄耳，和他的同族一百三十人；·厄里匝番子孫的族 8

長舍瑪雅，和他的同族二百人；·赫貝龍子孫的族長 9

厄里耳，和他的同族八十人；．，烏齊耳子孫的族長阿 10

米納達布，和他的同族一百一十二人。．達味將司祭 11

匝多克、厄貝雅塔爾及肋未人烏黎耳、阿撒雅、約
綱下 29:34 厄耳，舍瑪雅、厄里耳和阿米納達布召來，·對他 12

們説：「你們既為肋未人的族長，你們與你們的同

族兄弟就當聖潔自己，將上主以色列天主的約櫃，

抬到我所準備的地方。．因為你們初次不在場，我們 13

沒有按照規則迎接，所以上主我們的天主打擊了我

們。」固·司祭和肋未人便聖潔自己，好將上主以色 14

戶 7:9; 犏下 35:3 列天主的約櫃抬上來。．肋未子孫按照梅瑟奉天主的 15

命所吩咐的，用枉桿在肩上抬着上主的約櫃。儋

編定儀仗隊

達味又吩咐肋未人的族長，由他們的同族兄弟 16

中指派一些歌詠者，叫他們用各種樂器、琴瑟和鐃

鈸，奏出嘹曉歡樂的聲音。·肋未人遂指派了約厄 17

耳的兒子赫曼和他的一個同族貝勒克雅的兒子阿撒

夫，並他們同族兄弟默辣黎的子孫中，谷沙雅的兒
子厄堂。．與他們一起的，尚有他們的同族兄弟，組 18

成第二班：則加黎雅、雅阿齊耳丶舍米辣摩特、耶

@ 在 11-13 節，作者又將達味所召的人名，重述一遍。「匝多克司祭」（參

閱 12: 28) , 曾單獨在基貝紐聖殿（帳嘉）內任職 (16: 39) 。「厄貝雅塔爾」'

參閱 18: 16 。所謂「聖潔自己」（參閱編下 5:11; 29:5,15,34; 30:3,15,24; 
31:18; 35:6) , 就是沐浴、更衣、滌除一切穢污丶及禁絕男女交合（參閏
創 35:2; 出 19:10,14-15,22; 30:10: 肋 10:9) 013 節，補充了 13:9 的意義。或問，

為甚磨他們初次沒有在場？就是說，肋未人為甚麼那時沒有抬約揠，致使

島匝因觸扶約櫃而遭受死亡？關於此，撒慕爾纪沒有詳鈿的記載。約櫃初

次由克黎雅特耶阿陵運出來的時候，是放在一輛車上，而沒有讓肋未人抬。

肋未人用肩抬約揠，原是法律所規定的（參閱戶 4: 15; 7: 6, 9) 。不遵守法律及
以一種不正雷的的敬禮尋求上主，或為烏匝遭殺身之禍的原因。

園 15 節，參閱戶 1:48-50; 3:5-7; 4:15; 7:9; 出 2:1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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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5:19-25

希耳、翁尼、厄里阿布、貝納雅、瑪阿色雅、瑪提

提雅、厄里斐路和米刻乃雅，以及守衛敖貝得厄東
19 和耶希耳。']).至於歌詠者，赫曼、阿撒夫和厄堂打

20 銅鈸；．則加黎雅、雅阿齊耳、舍米辣摩特、耶希耳、

翁尼、厄里阿布、瑪阿色雅、貝納雅彈瑟，調用高

21 音。．瑪提提雅、厄里斐路、米刻乃雅、敖貝得厄東、 26:4

22 耶依耳、阿匝齊雅領先彈琴，調用低音。®·肋未人 26:29

的族長革納尼雅管理歌詠，因他善於歌詠之事。＠
23,24• 貝勒基雅和厄耳卡納為守衛，看守約櫃。·司祭舍

巴尼雅、約沙法特、乃塔乃耳丶阿瑪賽、則加黎雅、

貝納雅和厄里厄則爾，在天主的約櫃前吹號筒；敖

貝得厄東和耶希雅為守衛，看守約櫃。啞

迎約櫃至達昧城

25 於是達味和以色列的長老並干夫長前去，由敖撒下 6:12-19

(1) 17 節，肋未人所指派的赫曼、阿撒夫及厄堂（即耶杜通），為肋未歌詠團

中的三個一級指導者（參閱 6: 31-44) 。「赫曼」是刻哈特人，「阿撒夫」

是革爾雄人，「厄堂」是默辣黎人。 18 節，他們的同族兄弟，屬二級歌詠

圍員。「則加黎雅」，參閱 9:21 。「雅阿齊耳」， 24:26-27 作雅哈齊雅。「耶

希耳」，希臘本作，烏齊雅。「舍米辣摩特」，參閱 16:5 。耶依耳及翁尼，

不見於 16: 5 , 而見於厄下 12:9 。「厄里阿布」及「貝納雅」，參閱 16:5 。「阿

色雅」不見於 16:5 。「 I馬提提雅」，參閱 9:31; 16:5; 25:3, 21 。「厄理斐路」丶
「米刻乃雅」、及「敖貝得厄束」 (24 節），參閱 13:13; 15:21; 16:5 。「耶

希耳」，參閒 24 節及 16: 5 , 而希臘本 15:18,20 作，烏齊雅或哈齊雅。

® 19-21 節，作者根據樂器的種類，將歌詠圍員分為三維：敲鈸、彈瑟及彈琴。

赫曼、阿撒夫及厄堂三位歌詠指導者，是用鈸指導奏樂。

® 22 節，是按希臘譁本翻譯的。現代各譯本皆繹作「革納黎雅是肋未抬運……

約櫃之長，他指導抬運之事，因他明白此事」。「革納黎雅」，不是 5-10

節的族長之一，而是「歌詠之長」，敍本作「主持每日的陪歌」。「Massa 」

（主持），雖含有「舉超」的意義，可能有「高聲而歌」的意思；不過這與

上下文不符，因為赫曼、阿撒夫及厄堂原為歌詠與奏樂的指専者，而革納

黎雅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參與過奏樂（參閱 26 章注 11) 。「 Massa」一語，

含有論及肋未人應盡之職的意義（參閱戶 4: 19; 編下 35:3) 。如此，革衲

黎雅可能為迎運約種大典的總理。

皿 在這次迎運約櫃的儀仗中，可能是兩個守衛行於約櫃之前，兩個守衛在後，

任務是負責防止所有擅自接近約植的人。吹角的七位司祭，大概走在約才匱

前面（參閱蘇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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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5:26-29

貝得厄東家中，興高采地將上主的約櫃接上來。＠

．由於天主扶助了抬上主約櫃的肋未人，他們遂祭獻 26

了七頭公牛和七隻公山羊。＠．達味、抬約櫃的肋未 27
人、歌詠之長革納黎雅以及歌詠者，都穿着細麻長

衣，達味另外又佩帶着細麻的『厄弗得』。®·全以 28
色列在歡呼丶吹角、吹號、擊鈸、鼓瑟、彈琴、奏

樂之中，將上主的約櫃接了上來。．上主的約櫃進入 29

達味城時，撒烏耳的女兒米加耳由窗內窺看，見達

味跳躍舞蹈，心中就輕視他。＠

@ 作者在這裏依自己的作風，有與撒下 6:12-19 所載者不同的地方。由本
25 節起至 16:3 節為止，寫迎運約樞的準備工作；完畢以後，開始行迎

運的儀仗。「上主的約櫃（蕃譯上主的結約之櫃）」，是約櫃的專用名稱，

作者在這裏初次引用， 1 7: 1 的經文用的是「上主的結約之櫃」；而撒慕
爾紀祇有「天主的約櫃」或「上主的約櫃」。這樣可能說明，我們的作

者見到了另一個史事資料。撒下 6: 12 沒有提及「長老並千夫長」，祇簡

單地記述達味聽說約櫃祝福了敖貝得厄柬的家，便去將約櫃迎至達味城。

© 作者說明不同意以前迎運約櫃的舉動（參閱 13: 9) , 這由，烏匝的暴死可
以證明。這裏肋未人依照定例，服務供職，沒有遭受任何不幸，作者歸

功於天主的仁息及協助。「他們逐祭獻了七頭公牛和七隻公山羊」，按

撒下 6: 13 「每當抬上主約櫃的人走六步，他就祭獻了一頭牛及一隻肥

羊」。而編年紀所載者，比之撒下更為精密，將牲畜的數字及種類，完

全寫出。開耳 (C.F.Keil) 及左克肋爾 (Otto Zockler) 一致認為，這事

件屬於兩個不同的時間；撒下是記迪迎運開始時所發生的事，編年紀是

記迪迎運末後所行的事。但是末後的祭獻，卻載於 16: 1 。巴爾訥斯 cw

E.Barnes) 以為撒下的小規模祭祀屬於達味個人，編年紀的大規模祭

祀屬於君王及其長老，因為特殊的祭祀應備有同樣的數目及同樣的牲畜

（參閒戶 3: 1, 29 ; 編下 29: 21 ; 約 42:8) 。

@ 不但達味個人，就是肋未人及歌詠團員都穿着遊行時的細麻長衣。「達
味另外又穿着細麻的厄弗得」一句，或為撒下的注解。按撒下 6: 14 達味

身上僅穿着厄弗得，是一種肩衣、短裙或疊櫚的短裙，這樣很容易使人

看到他的下體（參閱撒下 6:14-20) 。編年紀作者除在 29 節附帶提及舞

蹈外，將所有涉及達味舞蹈的事跡，予以略去。

@ 米加耳所以輕視達味，因為他認為一位君王舞蹈的樣子，會失君王的尊
嚴及榮譽（參閱撒下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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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6:1-10

第十六章

獻祭慶祝

他們將上主的約櫃抬來，安置在達味所搭的帳撒下 6:17-19

2 幕內，然後在天主前奉獻了全燔祭與和平祭。·達

味獻完了全燔祭與和平祭，奉上主的名祝福了百姓； m
3 • 以後分給全以色列，不諭男女，每人一塊餅，一

塊肉，一塊葡萄乾餅。

派定約櫃前的職務

4 達味又派定了—些肋未人，在上主的約櫃前供德 47:11

職，叫他們讚美、稱謝、頌揚上主，以色列的天主：：
5 • 為首的是阿撒夫、則加黎雅為副，其次是烏齊耳丶

舍米辣摩特、耶希耳丶瑪提提雅、厄里阿布、貝納

雅、敖貝得厄東和耶依耳；他們鼓瑟彈琴，阿撒夫

6 敲鈸。·司祭貝納雅和雅哈齊耳在天主的約櫃前，不

7 斷吹號筒。·那—天，達味初次任命阿撒夫及其同族

8 兄弟，向上主唱迴首稱謝歌：．「你們要稱謝上主， 詠 105:1-15

9 呼號他的聖名，在萬民中宣揚他的功行。＠．要歌頌

10 他，稱揚他，申述他的一切奇跡。．要以他的聖為榮，

CD 1-2 節，參閱戶 6:22-27; 申 33: 1 ; 列上 8: 14, 55 。君王身兼司祭之職，向民
眾祝福。編年紀作者，將撒羅滿祝福民眾的事予以省略（參閒編下 7: 1-4) 。

(2) 4-6 節，是記迪達味委任肋未人在約櫃前任職。雇爾提斯 (Curtis) 認為，

迎運約櫃到耶路撒冷而被委任的人（參閒 15: 17 等），這裏予以取消；那些

人包挂三個歌詠領袖，及其十..:::..個兄弟並七位司祭。但是這裏祇有一個歌

詠領神及其七個弟兄，兩位司祭；這個數目縮少的原因，參閌 38 等節。鴞

年紀作者認為帳幕及全燔祭的祭壇，這時尚在基貝虹；在將約櫃迎到耶路

撒冷的這個機會上，必須邀請所有的司祭及肋未人參加。這任務完成之

後，這些人便分在兩處服務，指定阿撒夫及其七個兄弟在耶路撒冷約櫃前

任職；同時派赫曼、耶杜通及其餘名錄書冊的人（參閱編上 16:41) , 在基貝
紅帳幕裏任職，祇委派兩位司祭在約才匱前吹角吹號。由此看來，這些分配

是不平均的。

]' 8-36 節，是一首謝恩聖歌，是由幾首聖詠綜合而成的。 8-22 節，即詠 105: 1-
15 。 23-33 節，即詠 96 篙； 34-36 節，即詠 106:1,47-48 。它與聖詠集的原文，

稍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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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6:11-38

顾尋求上主的，心中喜樂丨．你們要尋求上主和他的 11

德能，要時時尋求他的面容。．天主的僕人以色列的 12

後裔，天主的被選者雅各伯的子孫，·你們要記憶 13

他所行的奇事，他的異跡和他口中的斷語。·他是 14

上主、我們的天主，他的判斷達於四方。．他永遠記 15

憶、他的盟約，萬世不忘所許的諾言，．即與亞巴郎所 16

立的盟約，向依撒格所許的誓言，．為雅各伯定為律 17

例，為以色列定為永久的盟約，．説我必將客納罕地 18

賜給你，作為你們的—分產業。·當時他們雖然人丁 19

有限，數目稀少，還在作那地的旅客，．從這族走到 20

那族，從這國移到那國。．他不但未容許任何人壓迫 21

他們，而且為了他們，還懲戒列王説：．不要觸犯我 22

詠 96 篇 的受傅者，不要傷害我的先知。·大地都要歌頌上 23

主，天天宣揚他的救恩。．在列邦中傳述他的光榮， 24 

在萬民中闡揚他的奇事。．因為上主是偉大的，應極 25

受讚美，應受敬畏超越眾神。·因為列族的神盡屬虛 26

無，惟獨上主造了諸天。．尊榮及威嚴在他面前，能 27

力和歡樂在他聖所內。·萬邦各族啊丨你們應將光榮 28

能力歸於上主，都歸於上主；·應將上主的名應得 29

的尊榮，歸於上主，帶着獻儀到他面前，以聖潔的

華飾敬拜上主。．大地在他面前應該戰慄，是他使世 30

界堅立，不致動搖。．翳諸天喜樂，顆大地歡騰， 31 

願人在列族中説：上主為王! • 願滄海及充滿其中 32

的—切，澎湃作響；願田疇和田間的—切，歡欣踴

躍丨．願森林中的樹木，在上主面前歡呼歌唱 l 因為 33

詠 106:1; 耶 33:11 他已降臨審判大地。．你們應當稱謝上主，因為他是 34

詠 106:47-48 至善的，因為他的仁慈永遠常存。．你們要説：拯救 35

我們的天主，拯救我們；從異民中召集我們，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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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好讓我們稱頌你的聖名，以讚美你為誇耀丨

·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應受讚頌，從永遠直到永 36

遠 l 」全體人民答説· 「阿們。顾上主受讚美 l 」

規定約櫃與帳幕前的禮儀

以後達味在那裏，即在上主的約櫃前，委派阿 37

撒夫及其同族兄弟，天天按照規定，不斷在約櫃前

供職；．還有敖貝得厄東和他的同族兄弟六十八人。 38 



編上 16:39-43

又派耶杜通的兒子敖貝得厄東，還有曷撒為守衛。固
39 • 派司祭匝多克與其弟兄眾司祭，在基貝紅高處上主

40 的帳幕前，包·在全燔祭壇上，每日早晚按上主法律

m 書上吩咐以色列所寫的，常向上主獻全燔祭。·與他

們—起的，還有赫曼、耶杜通及其他被選登記的人，

42 專為稱頌上主：「因為他的仁慈永遠常存。」®·他

們吹號敲鈸，演奏各種樂器，歌頌天主。耶杜通的

43 兒子作守衛。．以後，民眾各自回家，達味也回去祝撒下 6:19-20

福自己的家。 (J)

@ 37-43 節，是 4-6 節記事的繼續。「在那裏」，是拉「達味城」（參閱 15: 29) 
或拉在達味所搭的帳磊內（參閱 l 節）。達味將主要的職務，就是敬拜作樂及

祈禱事宜，委給歌詠指導者阿撒夫 (4-6 節），及他的兄弟們肋未人，使他們每

天盡這些職務，但沒有將祭祀的事宜委給他們 (4 節）。在 4-6 節的重複，作者

於有關人名及職務所提出的比較洋緬，而在此處關於守衛卻保持緘默。此處提

出兩個「敖貝得厄柬」，其中一個是耶杜通的兒子（祇 42 節一處），此一耶杜
通並非達味三歌詠指導者之一的厄堂（參閱 9 : 16 ; 16 : 41 -42 ; 26 : 4) 。實際上，

25:3 歌詠拉導者的兒子們裏面，沒有這個名字。這一個耶杜通的兒子，在基貝
紅也是一個守衛 (42 節）。在達味帳謠內的第二個守衛為「曷撒」，他是默練

黎的後代 (10-11 節），他在 26: 16 亦被稱為守衛。 38 節前半與 38 節後半，是
出自兩個不同的傳迪。

（固根據本章，有兩個聖所，一是耶路撒冷約櫃所在地，一是基貝紅梅瑟帳培的所

在地。在基貝紅有梅瑟的帳籬及全燔祭壇，仍繼續舉行祭祀儀式（參閱 21 :29; 
編下 1: 3) 。因此在基貝紜委任大司祭匝多克（參閱 5: 33-34, 38; 18: 16) , 
及其他的司祭。

@ 匝多克及其他司祭的主要工作，每日早晚舉行祭軑（參閱出 29:38; 戶 28:3) 。「與

他們一超」，就是與匝多克及其他司祭在一起任職的人。尚有兩個歌詠之長赫

曼和耶杜通，而「阿撒夫」則供職於約櫃之前 (37 節）。「其他被選的人」，
是指此時所有被選的歌詠者。「被選登記的人」，就是 15: 18 提名而沒有在耶
路撒冷服役的人 (4-5 節）。「專躬稱頌上主」，說明歌詠困員在基貝缸的主要

職務。作者一再記迪了 34 節的祈禱方式，或者暗示詠 136 篇；在該聖詠內，這

幾句語構成了聖詠煞尾的疊句。

、了撒下 9:20-23 記載米加耳與達味之間的衝突，編年紀作者認拐純屬家事，而予

以省略，沒有列於禮教的歷史中。作者亦曾提及撒下 3:2-5 有開達味的妻妾及
生子育女的事情，但編上 3: 1-2 並沒有提及米加耳，這或者是作者故意不提他
以示貶抑。由於作者對撒烏耳及米加耳毫無興趣，僅一次提及米加耳 (15:29) ; 
在記迪他們的事上，僅略一提，即予放棄。作者這樣作，如果是想以克特耳所

謂「裝飾」，來掩飾達味的過錯，那便有損於真理。因為由歷史觀點上看，作
者在這裏將達味的諸凡含有虔敬及宗教情緒的事，均予以略去；達味的聲望，

反而更顔得失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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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 7: 1-9 

撒下 7:1-17

第十七章

達昧想建聖殿

當達味住在宮殿時，對納堂先知説：「看， 1 

我住在香柏木的宮殿裏，上主的結約之櫃卻在帳幕

裏。」 CD• 納堂回答達味説：「你心中打算的，你全 2

可照辦，因為上主與你同在。」．但是，當夜就有天 3

主的話傳於納堂説：．「你去告訴我的僕人達味，上 4

主這樣説：不是你要為我建築殿字居住。．我自從領 5

以色列上來那天起，直到今日，從沒有住過殿宇，

祇從這帳棚到那帳棚，從這會幕到那會幕。＠．在我 6

與全以色列同行時，我何嘗向我立為牧養我民以色

列的一個民長説過：你們為甚麼不為我建造—座香

柏木的殿宇？

天主許與達昧鴻恩

現在你要對我的僕人達味説：萬軍的上主這樣 7

説：是我揀選你離開牧場，離開放羊的事，作我民

以色列的領袖。．你不論往那裏去，我總是同你在一 8

起，由你面前消滅你的—切仇敵。我要使你成名，

加下 5:19 像世上出名的大人物。＠．我要為我民以色列安置一 9

個地方，栽培他們，在那裏久住，再也不受驚擾，

CD 本章的故事，按本書及撒下 7 章，都是在抬運約植之後，雖然事件發生在

達味王朝，在「上主賜他安享太平，不為四周仇敵所侵擾」（撒下 7: 1) 以

後。 11-14 節，挂出撒羅滿誕生以前的時代，但年日不能哦定。納堂先知在

達味王朝，是著名的宮庭先知，又是撒羅滿繼位的支持者（參閱列上 1 章）。

@ 自以色列子民離開曠野的生活，開始進入客納罕地後，天主隨着梅瑟所建
立的帳曏，屢經遷移。初在基耳加耳（參閔蘇 5: 10) , 後在史羅（參閒蘇
18: 1) , 再遷往諾布（參閱撒上 21: 1) , 最後移到基貝缸（參閒 16: 39-42) 。

@ 天主自從將達味由牧場選出之後，在一切事上，對達味都予以保護及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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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達味與仇敵的戰爭時，不斷地予以協助。「由你面前消滅你的一切

仇敵」一句，不但是對撒烏耳而發（參閱編上 14:8-17) , 同時也是指以後
藪章所載的戰爭而言。



編上 17:10-21

10 再也不像先前受惡人的蹂躪，句·有如我為我民以色

列立民長的時候—樣；我要降服你的一切仇敵。並

11 且我告訴你：上主必要為你建立家室。団·及至你日撒下 7.12-13

子滿期，到你祖先那裏去時，我必在你以後給你興

起一個後裔，即你所生的一個兒子，鞏固他的王權。

12 ．他要為我建造殿宇，我要鞏固他的王位，直到永 28:6

13 遠。．我要作他的父親，他要作我的兒子；我決不使

14 我的寵愛離棄他，有如離棄你以前那一位·反要使他

堅立在我的家和我的國中，至於永遠；他的王位永

15 固不移。」®·納堂便照這一切話，將整個啟示告訴

了達味。

達昧謝恩 撒下 7.18-29

16 達味就進去，端坐在上主面前説：「上主天主 l

我是誰？我的家族又算甚麼，你竟領我到了這個地
17 步 I 囝·天主，這在你眼裏還以為太小，而你又説明

了你僕人家族的未來遠景，竟視我有如一個高貴的

18 人，上主，天主丨．為了你加於你僕人達味的光榮，

19 我還有甚麼話可向你説，你認識你的僕人。®•上

主 l 你為了你的僕人，按照你的心意，成就了這些

20 偉大的事，為將這些偉大的事彰顯出來。．上主丨照德 36:5

我們耳朵所聽到的，沒有誰能與你相比；除你以外，

21 也沒有別的神。．世上又有那一個民族，能比得上你

@ 9 節，參閱出 15: 17 ; 詠 44:2-3 。以色列雖在客納罕獲得了一個居留地，但

他們的歷史卻告訴我們，直到達味時代，種族的界限是最大變動的超因。

四周民族的入寇及侵掠，使土地所有權，不能予以哦定與保全。

囝「家室」，即指「王朝」而言，有的將本節末句潯作「我，上主，要使你昌盛，

我要給你建立家室」。

® 12~14 節，直接言聖殿應由他的兒子撒羅滿去建造，同時說出了預言默西亞

的應許（參閱撒下 7 章注 5) 。

(J) 16-27 節，是達味的謝恩詞。達味這篇祈禱，無疑表示了他的真正精神，雖

然僅是屬於一種高超的理想。

i]) 本節經文殘缺，今按克特耳及其他學者予以修改；有的譯作「你使你的僕
人分受你的尊榮，你僕人達味還有甚麼語可說呢？因為你認識你的僕人！」

這樣的經文，似乎為後人所加的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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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7:22-18:2

的民族以色列？天主竟親自將他們解救出來，作為

自己的民族，為使你成名，就在你從埃及解救出來

的人民前，行了大而可畏的奇事驅散了異民；·你 22

使你的民族以色列永遠作你的民族，你，上主做他

們的天主。®· 上主 I 現在求你永遠堅持你論及你僕 23
人，及他的家室所説的話，照你所説的話履行罷 l

．願這話堅定不移，願你的名永遠受尊崇，人人都説： 24 

萬軍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實在是以色列的天主。

願你僕人達味的家室，在你面前堅定不移! @. 我的 25
天主 l 因為是你啟示你的僕人，要為他建立家室，因

此，你的僕人才敢在你面前如此祈禱。．上主！惟獨你 26

是天主！是你向你僕人應許了這些恩惠。·現在，就請 27

詠 21:7 你惠然祝福你僕人的家室，使它永在你面前存立。上

主 I 因為凡你祝福的，必永遠獲得祝福。」＠

撒下 8:1-14

第十八章

達昧的武功

此後達味攻打培肋舍特人，將他們克服，由培 1

肋舍特人手中，奪取了加特城及所屬村鎮。 G). 以後 2

@ 慈悲的天主特別愛了以色列子民，而且做了他們的天主，這璀實是以色列子
民的無上光榮。

@ 這句禱詞，可能是百姓說的。上主是以色列的天主，而達味的家室，經過天
主的特選，擁有統治的權利；由第三人稱而改為第二人稱，不甚切合，但是
可能是對的（參閱 21 節）。這樣，達味王便將統治法權歸於他自己的家室。

＠禱詞的終結，說明了達味虔誠的依恃心；希望天主祝福他的家室，一經祝福
便成永遠的祝福。

,X' * * * 
* 

*' * 

CD 18-20 章，作者寫出達味好戰的軍事行動；正如 15-17 章一樣，以宗教覬點將
他描述成一位熱心敬拜天主的人物。史事的記述與撒下 8 章所載者完全相同，
前後的次序也極類似，但也有些不同的地方。一方面，是來自繕寫者的誤解
或筆誤。另一方面是由於編年紀作者的習慣，解釋難解的用語，省略或縮短
不必要而重複的句子；或根據另一校訂本，予以增補和說明。 1 節的「奪取了
加特城及所屬村鎮」，撒下 8: 1 作「奪得了京城的冶權」，原文不甚清楚。
如果當時加特為培肋舍特的首都，而達味使這首都由進貢而取得其主權，那
麼兩本書的這句語，便容易解釋了。撒羅滿時代，加特仍為阿基士王所控制
（參閱列上 2:39) , 但沒有完全脫離撒羅滿的統治（參閒列上 4: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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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8:3-12

打敗了摩阿布，摩阿布人也臣屬於達味，給他進貢。 2
3 • 當祚巴哈瑪特王哈達德則爾向幼發拉的河伸展自

4 己的勢力時，達味也打敗了他，｀擄獲了他的車輛
－千，騎兵七千，步兵兩萬；達味割斷了所有拉戰

5 車的馬蹄筋，祇留下足以拉—百輛車的馬。@.後有
大馬士革的阿蘭入，來援助祚巴王哈達德則爾，達

6 味擊殺了兩萬二千阿蘭人。·達味遂在大馬士革阿蘭

屯兵駐守，阿蘭也臣屬於達味，給他進貢；達味無

7 論往那裏去，上主總使他獲勝。．達味奪了哈達德則

8 爾臣僕所帶的金盾牌，送到耶路撒冷。．達味又由貝 22:3

塔和貢，哈達德則爾的兩座城內，奪取了大量的銅；

9 以後撒羅滿用來作銅海、圓柱及銅器。®·哈瑪特王
托烏，聽説達味打敗了祚巴王哈達德則爾所有的軍

10 隊，．便派自己的兒子哈多蘭到達味王那裏，向他致

敬，祝賀他打敗了哈達德則爾，因哈達德則爾原是

11 托烏的敵人；他還送來了各種金、銀、銅器。．達味 26:26

王也將這些，連同那些由各民族，即厄東、摩阿布、

阿孟子民、培肋舍特人、阿瑪肋克人所得來的金銀，

12 —起奉獻給上主。~,.責魯雅的兒子阿彼瑟在鹽谷擊

2 在撒下 8:2 的「他也打敗了摩阿布人」一句後，我們發現一段達味如何培

殺一部分摩阿布人的事件，編年紀作者將那一段培殺的記載咯去。可能作

者認為，摩阿布人所受的殘酶待過過於嚴重。達味不久前還接受摩阿布人

的友愛（參閱撒上 22: 3-4)• 而現在又對之作不名譽行為，有礙達味的聲譽。
@ 「哈瑪特」，撒下 8:3 缺。哈王馬特表明了祚巴的位置，祚巴城位於厄默撒

(Emesa) 附近，距離大馬士革東北的雅貝魯得 (Yabrud) 不遠。在亞迪

君王阿迪巴尼帕耳 (Assurbanipal) 的年赧內，曾提及雅貝魯得及雇彼提

(Yabrud et Cub山），即祚巴。哈碼特城位於敖龍特斯河上，芬的河谷地域，
束有祚巴，南有赫爾孟及大馬士革。

j」 割斷馬蹄筋的用意，參閱蘇且： 6. 9 。達味扣留了一百輛戰車的馬匹，大概
作為出征之用。撒羅滿曾由埃及買來許多馬匹，參閱申 17: 16 有關養巧的

禁令。

@ 「貝塔」，就是《阿瑪爾約書扎》內的突彼希 (Tubi加），亦即埃及文的得

布哈 (dbh) , 今名厄特塔依貝 (et-taijibe) , 位於巴哈耳貝克 (Baalbek)

束方。「貢」，即今日的雇納 (Kuna)' 在貝洛泰附近。

® 「厄束」，按撒下 8: 12 作「阿蘭」，敍本及阿剌伯文作「厄束」。「厄
束」一名，較為正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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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8:13-17

殺了一萬八千厄東人後， '.J). 達味遂又屯兵厄東，厄 13
東人全臣屬於達味。達味無論往那裏去，上主總使

他獲勝。®

重要的朝臣

撒下 8:15-18 達味作了全以色列的君王，對自己所有的人民 14

秉公行義。．責魯雅的兒子約阿布統領軍隊，阿希路 15

得的兒子約沙法特為御史，·阿希托布的兒子匝多克 16

和厄貝雅塔爾的兒子阿希默肋客任司祭，沙委沙為

秘書，·約雅達的兒子貝納雅管理革勒提與培肋提 17

人，達味的兒子們在君王左右為輔相。＠

(]) 本節與撒下 8: 13 所載者完全不同，撒下 8: 13 作「達味戰勝了阿蘭人歸來時，

在鹽谷又擊殺了一萬八千厄束人，他的聲譽就更大了」。按「阿蘭」二字，

應隨希敍及阿三古譯本讀為「厄束」；撒慕爾紀經文恐有所訛誤（參閱列

上 11: 15 及詠 60 篇題名）。由以上三個地方的比較，說明厄柬乘達味出征

時，進攻猶大；因此達味分遺軍隊，在約阿布及阿彼瑟統率下開往南方，

擊退了新的仇敵。

® 參閒 6 節。達味柬征西討，所往必克。他所降服的六個民族，都是反叛已

故君王撒烏耳的（參閱撒上 14: 47-48) 。

® 14-17 節，是記達味的官吏（參閱撒下 8 章注 7) 。達味的兒子為長官（希

敍本），即達味年長的兒子，或在赫貝龍所生的兒子（參閏編上 14: 3-7) , 
在君王左右任直接輔棓，辦理百姓的事務（參閱厄下 11: 24) 。達味的兒子

阿貝沙隆便利用了這種關係，竊取了以色列人的心（參閱撒下 15: 2-6) 。

15-17 節的名單，也不是完全沒有殘缺的；撒下 20:23-26 多兩人名，但是

撒下 8: 18 文字上恐有錯誤。因此我們不能以撒下 8: 18 「達味的兒子也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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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一句，證明編年紀作者 一位對肋未司祭職任威到興趣的作者

將當時按法律及事實上為「司祭」的達味的兒子，改為宮內的「官吏」。

雇克肋爾認為「司祭」（希伯來文「CohenJ) 一語，雖然撒慕爾紀及希敍

二本有司祭的意義，但在這裏卻沒有「司祭」的意義。吳次 (Wutz S.W.) 

將原文的「 Cohanim」（司祭）改為「 Sohanim 」（侍從長），這樣，一方

面解除了「司祭」二字的重複，另一方面解釋了撒慕爾紀原文的字源，同

時編年紀又給他以有力的證明。關於達味對待撒鳥耳的不幸遺民所表現的

大量，作者予以省咯。作者的這種避諱，未免太過；但是也說明，作者並

非一味地尋找增加達味德性的機會。



第十九章

達昧戰勝聯軍

編上 19: 1-8 

此後阿孟子民的君王納哈士死了，他的兒子繼撒下 10:1-19

2 位為王。．達味心想：我要善待納哈士的兒子哈農，

因為他父親曾善待了我。於是達味派遣使者去慰問

他，哀悼他的父親。但當達昧的臣僕來到阿孟子民

3 的境內哈農那裏慰問他時，·阿孟子民的公卿對哈農

説：「達味派人來慰問你，你以為他是尊敬你的父

親嗎汀也的臣僕到你這裏來，安知不是為調查、探

4 聽、破壞這地方？」］．哈農遂拿住達味的臣僕，將
他們的鬍鬚剃去，將他們下半截至臀部的衣服也都

5 割去，然後放他們走了。．他們走了以後，有人將這

些人所遭遇的事告訴了達味，達味遂即派人前去迎

接他們；因為這些人很覺羞恥，王便吩咐説：「你

6 們暫旦留在耶里哥，等鬍鬚長起後再回來。」~. 阿
孟子民見自己同達味結下了仇恨，哈農和阿孟子民

便派入用一干「塔冷通」銀子，向二河之間的阿蘭，

7 瑪阿加的阿蘭及祚巴去僱戰車和騎兵。．他們僱得了

戰車三萬二千輛，又僱得了瑪阿加王和他的軍隊。

他們來到，就在默德巴前紮營；阿孟子民也從自己

8 的城內出來，集合備戰。令·達味—聽説，遂派約阿

CD 本章記迪，達味與阿孟子民及其同盟國阿蘭的戰爭（參閱撒下 10 章）。繼

阿孟王衲哈士王位的哈農，使達味憶超衲哈士與撒烏耳之間的仇隙（參閒

撒上 H 章），及納哈士對自己的好處。達味善意地遣使去吊唁，卻招致了

阿孟首領們的猜忌。

図 達味對所派的使者所受的侮辱，非常同情，為不叫使者失掉體面，命他們

暫且住在耶里哥，直到精鬚長超來。耶里哥是約但河下游的名城，今名厄

黎哈 (Eriha) 。

@ 直到本節，記迪就大髖上說與撒 10 章下同，史料可能是直接來自撒下 10

章。但是本節及以下諸節，與上面的記載，有相雷大的差異。由這些差異

之處，暗示另有一丶二重要的史料來源。編年纪作者所舉出的遠征軍，在

總數上，與撒上 10:6 所記的人數相差不多。編年紀是 33000 , 再加上瑪阿
加王及其軍隊；撒慕爾紀是 32000 , 再加上瑪阿加君王所雇的 1000 人。「默

德巴」，位於死海的東北，是阿蘭援軍集合的地方。阿孟子民的京城，就

是辣巴（參閱 9: 15 : 20: 1) , 今名阿曼 (Amman)' 在默德巴柬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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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19:9-20:1

布率領全部精兵出擊。·阿孟子民出來，在城門前擺 9

了陣，來助戰的王子們另在田間擺了陣。·約阿布見 10

前後受敵，便由以色列勁旅中，挑選一隊精兵擺陣

進攻阿蘭人；．將其餘的軍隊，交由自己的兄弟阿彼 11

瑟指揮，叫他列陣進攻阿孟子民，＠．對他説：「若 12
我打不下阿蘭人，你就來援助我；若你打不下阿孟

子民，我就來援助你。．你當勇敢 l 為了我們的民 13

族，為了我們天主的城池，我們應當奮鬥。願上主

成就他認為美好的事丨」．然後，約阿布帶着軍隊往 14

前進攻阿蘭人．阿蘭人便在他面前逃走了。．阿孟子 15

民見阿蘭人逃走，他們也在約阿布的兄弟阿彼瑟面

前逃走，退入城中；以後，約阿布回了耶路撒冷。

·阿蘭人見自己為以色列打敗，遂派使者將大河那邊 16

的阿蘭入調來，由哈達德則爾的元帥芍法客率領。霎
．達味一傳了情報，就調集所有的以色列人，渡過約 17

但河，來到赫藍，擺陣向他們進攻。當達味擺陣攻

擊阿蘭人時，阿蘭人就來迎戰。｀但阿蘭人在以色 18
列面前潰退，達味乘勢擊殺了阿蘭七千騎兵，四萬
步兵，也殺了他們的元帥芍法客。 (1,. 哈達德則爾的 19

臣僕見他們敗於以色列，便與達味講和，表示臣服。

從此阿蘭人再不敢協助阿孟子民了。心

第二十章

戰敗阿孟

撒下 11:1; 12:26 一年復始，正當諸王出征的季節，約阿布統率 1

@約阿布親自統率勁旅，抵禦阿蘭，大概是因為阿蘭人在這一戰線的兵力比

較雄厚。

＠「芍法客」，敍本及撒下 10 章做「芍巴客」。

® 「赫藍」，按葛茲貝爾革 (Goettsberger) 即阿肋瑪 (Alema)' 在約但河東岸，
毫蘭地厄德肋勒希北方（參閱加上 5: 26) 。

7 關於本節與撒下 10 章數字的不同，可能是由於歷史資料來原的不同。二者
那一個數字比較正繒，不敢斷定。

® 「哈達德則爾的臣僕」，按撒下 10 章，不但他們與達味修好，即便那些臣
屬哈達德則爾的王子們，也與達味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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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0:2-6

精兵，蹂躪了阿孟子民的地方，然後去包圍了辣巴，
當時達味留在耶路撒冷。約阿布攻陷了辣巴，加以

2 破壞。亡·達味從米耳公的頭上，取下他的冠冕來， 撒下 12:30-31
發現有一「塔冷通」重的金子，上面還有一塊寶石。

達味將這塊寶石戴在自己頭上；並由城中運走了大
3 批的戰利品。·至於城內的居民，達味將他們帶走， 撒下 12:31

叫他們拉鋸丶持鎚、操斧工作。達味如此對待了阿
孟子民所有的城市，然後率領全軍回了耶路撒冷。 （Z

三敗培肋舍特
4 這些事以後，又與培肋舍特人在革則爾發生了撒下 21 :18-22 

戰事。胡沙人息開擊殺了辣法巨人的後裔息派，他

5 們便投降歸順了。')).以後，又與培肋舍特交戰，雅
依爾的兒子厄耳哈難擊殺了加特人哥肋雅的兄弟拉

6 赫米。這人的長矛粗如織布機的橫軸。．此後，在加

特又起了戰事，在那裏有－巨入，兩手各有六指，

兩足亦各有六趾，共有二十四個，也是辣法巨人的

J) 1-3 節，與撒下 11:l; 12:26,30-31 所載者同。編年紀作者將有關達味與島

黎雅及巴特舍巴一段冗長的記迪，予以略去。作者這樣作，不是想抹去達

味犯罪的回憶，而是認為這種失體面及應受咎責的事跡，與自己寫作的目

的有抵觸，不甚調諧。按作者寫作的目的，是在描述達味王國的光明一面，

而以達味作為正統王朝的建立者，及合法敬禮的創立者。「當時達味留在

耶路撒冷」一句，在撒下 11 : 1 是寫達味陷於誘惑及犯罪的一段事跡的引子，
但是在這裏卻毫無意義。「約阿布攻陷了辣巴，加以破壞」一句，概括了

撒下 12:27-29 所提及的事件。由那所提及的事件上，我們可以知道，在粉

碎反抗者勢力的戰爭之後，約阿布曾派人到耶路撒冷見達味，並請他去享

受這次勝利的光榮。 2 節遽然說達味親自在辣巴，這顔明是包含或暗示了撒

下 12 章所栽的事跡，否則是不易解釋的。此處及別的地方，編年紀作者是

否引用了撒慕爾紀，或是採自另一與撒慕爾紀同一史源的文件，不能確定

（參閱撒下 11:l; 12:27,30-31 並注）。

® 達味對待阿孟子民的苛刻，又重演在攻佔阿孟子民各城的時候。這裏無須
掩飾這種殘忍；但根據當時的思想，這僅是一種光榮的報復。達味如何對

待阿孟子民，阿孟人也如何對待以色列人，並且他們制勝了以色列（參閒

詠 37:7-9: 歐 10: 14 ; 亞 1: 13) 。

(3) 4-8 節，與撒下 21: 18-22 所載者相同，但是作者將撒下 13-20 章及 21:1-14 有

關阿貝沙隆作亂、作亂前後以及達味償還基貝紐人的血債所載的一切史事，

都予以省略（參閒撒下 21 章注 7) 。「革則爾」，撒下 21:18 作「哥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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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0:7-21:3

後裔。．由於他辱罵了以色列，達味的兄弟史默亞的 7

兒子約納堂將他殺死：．這些人全是加特城辣法巨人 8

的子孫，都喪身在達味和他的臣僕手裏。心

撒下 24:1-9

第二十一章

統計人口得罪上主

撒殫起來反對以色列，慫恿達味統計以色列： G) 1 

．達味對約阿布及人民的首領説：「你們去統計以色 2

列，由貝爾舍巴直到丹，然後回來告訴我，叫我知
道他們的數目。」．約阿布回答説：「願上主使自己 3

的百姓比現在更增加百倍 l 我主大王，他們不都是
我主的僕人嗎？我主為甚麼硬要這樣作？為甚麼要

] 參閱撒下 21:18-22 。

* * ,* *r *' * *' 

尘 本書作者略去達味向救主所唱的诗歌（參間撒下 22 章）、達味最後的遺言

（參関撒下 23: 1-7) 、及在編上 H 章提過的達味勇士名單（參閒撒下 23:8-

39) , 而在撒下 24 章的適合點，儘續他以前的記事。本章所記與撒下 24

章所載者同，但是二者之間有許多不同的要點。 (1) 撒琿代替上主（參閱

撒下 24: 1) 作了統計百姓的慫恿者。 (2) 與約阿布同去的軍長們（參閱撒

下 24:4) , 本章予以省略；撒下 24:5-8 的記事，也略而不提。 (3) 統計

的結果各有不同 (5 節對比撒下 24: 9) 。 (4) 根據編年紀，沒有统計肋未

人及本雅明人 (8 節），而按撒下 24 章，好像所有的支派都經過統計了。

(5) 達味見到毀滅的使者，立於天地之間 (16 節），而撒下 24: 16 單說有

使者「要毀滅那城」。 (6) 與達味一齊的長老們，都穿着麻衣，俯伏在地

(16 節），在撒下 24 章，沒有記載。 (7) 編年紀補充說敖爾難正在打麥時

回頭，看見了君王及其四個兒子 (20 節）。 (8) 禾場的價值，各有不同 (25

節對比撒下 24: 24) 。 (9) 撒下 24 章，沒有記載火由天上降下。 (10)

21:26-22:1 所載的事，撒下 24 章沒有記載。以上這些不同點，照普通的解

釋，可能是由於特殊的目的，及作者的旨趣所向。在撒下調查百姓藪目的

記載，被視為達味事跡的補遺；在這裏，卻作為計劃建殿及維織司祭團記

述的引子。按撒下 24: 1 , 是上主催動達味統計百姓；此處將撒殫插入，是
因為編年紀作者希望避免上主成為罪惡的直接慫恿者。這裏祇言以色列，

因為以色列概拮以色列人及猶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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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以色列陷於罪惡？」＠．然而君王的命令迫使約
阿布；約阿布便去，走遍了全以色列，然後回到耶

5 路撒冷，@.將統計人民的數目呈報給達味：全以
色列能持刀的人有一百＿十萬，猶大人能持刀的有

6 四十七萬。年·惟有肋未人及本雅明人沒有統計，因

編上 21:4-7

7 為約阿布憎厭君王的命令。＠．這事使天主不悅，遂撒下 24:10-17

(g,') 3 節，參閱撒下 24 章注 1 。為統計民眾不需要特殊的動機，約阿布不願實

行達味的決定，恐怕是不對的。但是約阿布墟實有一種理由，最好說有一

種責任，打消達味使以色列陷於罪惡的計劃。「使以色列陷於罪惡」，意

思是說「使民眾造成罪債」。這樣，有人認為達味統計百姓的舉動釀成的

惡果，是在使民眾遭受災害（參閱 7 節）。又有人聯想到出 30: 12 , 根據那
裏的記載，調查民眾，祇給予被調查的人一種危險。訥特肋爾 (Neteler) 認

為，在出 30: 12 是為了一次統計而放棄指定的課稅，勢必蒙受懲骨的；但

是這在出 30: 12 沒有記載。按 17 節，達味將統計看為自己罪惡的原因。實

際上這種法律規定，我們由「災禍」一詞，可以推知，出 30: 12 及本章 17

節已表示出統計民眾帶來的懲罰。

(3) 4 節，參閱撒下 24 章注。

印 這裏所載的數字，與撒下 24 章不同。在撒下 24 章，以色列為 800,000 人，猶大

為 500,000 人。後者可能看作一個成數，而編年紀不多不少，是整整 470,000 萬。

至於以色列是 1, 100, 000 人，我們敢擅自認為經文可能在謄寫時發生了筆誤，
或者更可能是由於這次統計的傳說，各有不同而生差異；因為有些數字沒有錄

於案卷中（參閱 27:24) , 這也是極可能的。無論如何，我們的估計，是包括
達味的帝備軍在內， 27: 1-15 總計為 288,000 人，以整數計為 300,000 人。這

樣，撒下 24 章的 800,000 人，加上 300,000 人，恰得本章 1,100,000 的數字。

＠本節所載，撒下 24 章無。作者沒有記載統計肋未人，是因為法律已有指定，
肋未支派不能列入以色列子民中間（參閒戶 1: 49 ; 2: 33) , 就是說肋未支派
不服兵役。但是為宗教事宜，他們可以自行統計（參閱戶 3: 15; 26:57) 。有

些釋經學者，如貝爾托 (E. Bertheau) 、開耳 (C.F. Ke叩、左克肋爾 (Otto
Zockler) 丶厄特里 (S. Oettli) 等，認為本雅明沒有被統計，是因為統計的命

令由於達味的撤消而中止。我們根據本漆革爾 (l Benzinger) 認為，略去本雅

明的理由是因為聖城耶路撒冷位菸本雅明境內。但是耶路撒冷由於聖殿而獲

祝聖，並且是在殿址經達味的獻祭而獲祝聖以前。編年紀作者不甚注意，他

在 30 節解釋何以達味在耶路撒冷馱祭的事實。很可能是作者受了上主帳篇的

影零，這帳琫原是作者認拐在達味時代崇拜的中心，而置於本雅明境內基貝

紐的（參閱蘇 18: 25) 。總之，肋未支派的司祭根據法律，是不服兵役的，
一如上述。 27:24 明言，統計沒有完成。進行統計各支派的次序（參閱撒下

24:4-8) , 好像猶大及本雅明在最後；在統計猶大之後，約阿布回了京都，
中止君王吩咐他的職務。若瑟夫 (Ant. VII 13, 1) 說，好像約阿布沒有時間統
計本雅明，他可能是怕招撒烏耳支派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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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1:8-15

打擊了以色列。怎·達味對天主説：「我作這事，實 8
在犯了重罪。現在，求你赦免你僕人的罪，因為我所

行的實在昏愚。」·上主曉諭達味的先見者加得説：心 9
• 「你去告訴達味：上主這樣説：我給你提出三件事， 10

任你選擇＿件，我好向你實行。」．加得來到達味前， 11

對他説：「上主這樣説：任你選擇：．或者三年饑荒； 12 

或者三個月在你敵人前流亡，為敵人持刀追擊；或

者三日在你國內遭受上主的刀，即瘟疫，讓上主的

使者蹂躪以色列全境。現在你考慮一下，我應向那

派遣我來的回覆甚麼 l 」@.達味對加得説：「我很 13
作難，但我寧願落在上主手中，因為他富於仁慈，

而不願落在人手中。」

降瘟疫之罰

於是上主使瘟疫降於以色列；在以色列因瘟疫 14
編下 3:1 死了七萬人。®·當時，天主派＿位天使往耶路撒冷 15

去，要毀滅那城；將要毀滅的時候，上主—看，便

後悔降災，遂吩咐毀滅的天使説：「夠了，現在收

回你的手罷 l 」那時，上主的天使正立在耶步斯人

® 按撒下 24: 10 , 「達味統計人民以後，心中威到不安」。這種特殊語法，是
暗示了經文的訛謬。編年紀作者的這句語，是以後記迪的一種普通語法或

一種提前的要略。

(1) 「先見者加得」，在別處提及兩次（參閱 29: 29 ; 編下 29: 25) ; 25: 5 又稱
赫曼為君王的「先見者」。加得在達味逃避撒島耳時，以先知的名義作達

味的顧問（參閒撒上 22: 5) 。

@ 12 節，三種天罰，參閱肋 26:25: 列上 8:37; 編下 20:9; 耶 14:12-18; 21:7-
9; 24:10; 27:8, 13; 29:17; 32:24-26; 34:17; 38:2; 42:17, 22; 44:13; 貝l

5:12; 6:11 。上主的使者，成為表示災疫的辭句（參閱列下 19: 35) 。編年

紀作者說明了「人的刀」與「上主的刀」之間顯着的差異，因為「上主的刀」

一句，足以作為達味的答獲 (13 節），比撒下 24: 14 所載的意思更為清楚。

® 14-19 節，是記載瘟疫及達味懺悔。 15 節說上主「後悔」，是擬人法（參

閒創 6:6 注 4; 出 32: 14; 撒上 16: 11; 撒下 24 章注 5; 耶 8 : 10 ; 42 : 10 ; 約 3: 10) 。

「敖爾難的禾場」，位於熙雍山項，後來在該處建築了聖殿（參閱 22:1) 。

它在達味王宮附近，這樣達味能夠看見毀滅使者的巨形，立在禾場的天地

中間，拿着沒有鞘的刀向耶路撒冷示威 (16 節；參鬩撒下 24: 16) 。按洛斯

瑪陵 (T. W. Rosmarin)' 「天地中間」即是「天空」的意思，並非表示形

狀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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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1 :16-25 

16 敖爾難的禾場上。．達味舉目，見上主的使者立在天蘇 5:13

地中間，手持脱鞘的刀，朝向耶路撒冷。達味與眾
17 長老都身穿麻衣，俯伏在地。．達味對天主説：「不

是我下了令統計百姓麼？是我犯了罪，是我這個牧
者作了惡。但這羊群作了甚麼？上主，我的天主 I

願你的手打擊我和我的父家，但不要將瘟疫降在你
百姓身上! J 

廼築祭壇平息主怒 撒下 24:18-25

18 上主的天使吩咐加得去告訴達味，叫他上去，

在耶步斯人敖爾難的禾場上，為上主建立一座祭

19 壇。．達味就照加得奉上主的名所説的話上去了。
2。 ．敖爾難回頭看見君王和他的四個兒子經過；那時敖
21 爾難正在打麥子。 'y,. 達味走到敖爾難那裏，敖爾難

—看見是達味，便走出禾場，俯首至地叩拜達味。
22 • 達味對敖爾難説· 「請將這塊禾場地段讓給我，我

要在這禾場上為上主建立一座祭壇，請照足價讓給
23 我，為止息民間的災禍。」．敖爾難對達味説：「儘

管用罷 l 我主大王看着好，就去行罷 I 看，我將牛
給你作全燔祭，打禾具作木柴，麥子作素祭：這一

24 切我都供給你。」®·達味王對敖爾難説：「不成 I
我一定要照足價來買；我不能拿你的東西獻於上主，

25 不能用沒有代價的東西，獻作全燔祭。」·於是，達
味為那塊地付給敖爾難六百「協刻耳」重的金子。©

國 有些潯本作「那時敖爾難正在禾場上打麥，回頭看見使者，他身邊的四個兒子
都藏起來」。按「使者」 (Mal'ak) 一詞，希臘本作「君王」 (Melek) ; 胡默
勞爾及基特耳二人，皆認為「使者」應改為「君王」。「君王和他的四個兒子」，
撒下 24:20 作「君王和他的臣僕」，這些人可能是達味身邊的助手們。本節是
根據希臘本譯出。

@ 「麥子作素祭」一句，不見於撒下 24 章。日後「素祭」（參閱肋 2:1-16) 多與
全燔祭同時舉行（參鬩戶 15:9 等）。民 13: 19 所載的祭祀，可能影亭編年纪的
作者。

© 「六百協刻耳的金子」，撒下 24:24 作「五十協刻耳銀子」。六百協刻耳的
金子及五十協刻耳銀子，這兩個估價，顔然有極大的差別。我們沒有方法

推算那一個是正當的價錢，因為我們不知道所購地基的大小範圍，又不知
道所載總額的實價。但是按創 23:15-16, 亞巴郎以四百協刻耳銀子，購
得瑪革塔拉那塊田地及山洞。這裏五十協刻耳銀子的估價未免太小，但是
以六百協刻耳金子，購買一塊禾場，價錢又未免太高；學者意見紛紜，沒

有一個人能鮮決這問題。我們根據葛茲貝爾革 (J. Goettsberger) 及辣因刻
CL.Reinke) 二人的意見，有關二書數字不同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經文的殘
缺，另一方面是由於經文的損壞，謄寫者多以推測定下巨大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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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1:26-22:3

民 6:21; 上 18:38 • 達味在那裏為上主建立了一座祭壇，奉獻了全燔祭 26

與和平祭，呼求了上主，上主由天上垂聽了他，使
火降在全燔祭壇上，＠．並命天使將刀收入鞘中。 27 

選定延殿地點
那時，達味見上主在耶步斯人敖爾難的禾場上 28

垂聽了他，就在那裏獻了祭。一-•ffi~13:Sjffpfr~29
的會幕和全燔祭壇，那時雖都在基貝紅高處；．但達 30
味不敢前去求問天主，因為害怕上主使者的刀。＠

列上 5:31-32;
編下 2:16

第二十二章

達味遂説：「這裏就是上主天主的殿，這裏就 1

是以色列獻全燔祭的祭壇。

準備建殿材料
達味下令招募在以色列境內的外方入，派石匠 2

開鑿石頭，為建造天主的殿： w. 達味準備了大量的 3

@ 「火降在全燔祭壇上」，是新祭壇及祭祀地點落成式的說明（參閒肋 9: 24 ; 
列上 18: 24, 38; 編下 7: 1) , 又是達味祈禱獲垂允的信號。

@ 28 節到 22:1 一段結語，不見於撒下 24 章；但是作者寫了這一段，無疑地
有他自己的根據。這幾節告訴我們，敖爾難禾場被認為是永久的聖所及未

來聖殿的基地。這些語在這裏，作了記載達味為建築聖殿計劃的轉折點（參
閱 22:2-19) 。用敖爾難禾場為祭祀的比點，是超於瘟疫停止之時；「就在
那裏獻了祭」一句，就是事實的說明。 29-30 節，恐名插語，說明何以達味

不去以前置於基貝紅的帳磊那裏（參閱 16: 39-40) 。按 22: 1 , 主要說出達
味思想的超越。達味不單將這地方視作他個人崇拜的地方，更將這地方看
作上主的殿及為「以色列」獻全燔祭的壇。達味稱呼「上主天主的殿」所
懐的意義，一如聖租雅各伯所懐者（參閱創 28: 17) , 因為天主在那裏表現
了自己有效的臨在。編下 3: 1 所載他兒子撒羅滿所要完成的一切，宛如一

種未來的希望已現在達味的眼前。在這種微弱的意義下，不能作為一種「命
令」的解釋，按情形祇能是「達味說」的一種方式。

* * * * * 'X' * 

囯 「外方人」，是指在以色列統治下，獲得安居的客納罕人，或政府徵用服役

的外方人（參閱列上 9:20-21 ; 編下 8: 干8) 。撒羅滿所統計的外方人，共

計 153,600 人（參閱編下 2: 16-17) 。達味藉這機會對寄居於自己屬地的客
納罕人，也作了一次統計（參閱編下 2: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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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2:4-13

鐵，做門厚的釘子和鈎子；又準備了大量的銅，無 18:8

4 法衡量；．香柏木不可勝數，因為漆冬和提洛人給達
5 味運來了無數的香柏木。．達味曾想：「我兒撒羅滿厄上 3:7

年幼脆弱；為上主要建造的殿宇，必須極其輝煌，

聲譽榮耀應傳遍萬邦，所以我必須為他預備—切。」

因此，達味在未死以前，預備了許多建築材料。 2

囑子廸殿

6 達味將兒子撒羅滿召來，囑咐他為上主以色

7 列的天主建築殿宇。＠．達味對撒羅滿説：「我兒，
我心裏原想為上主我的天主的名，建築一座殿宇；

8 ．無奈有上主的話傳於我説：你流了許多血，屢經大

戰，你不可為我的名建造殿字，因為你在我面前往
9 地上流了許多血。®·看你將生—個兒子，他是一個

和平的人，我要使他安寧，不受四周一切仇散的侵

擾，因為他的名字要叫撒羅滿；他在位時，我要將

10 和平與安寧賜予以色列。 @.f也將為我名建造殿字， 28:6; 撒下 7:12-13
他將做我的兒子，我將做他的父親。我必鞏固他的

11 王位，治理以色列，直到永遠。．我兒，如今，願上

主與你同在，使你成功，為上主你的天主建造殿宇，
12 有如他論及你所説的話。．惟顾上主賜給你智慧和聰

明，使你治理以色列時，遵循上主你的天主的法律。
13 ．如果你謹守遵行上主藉梅瑟吩咐以色列的法律和典申 31:23

章，你必會成功；要有膽量，有勇氣，不必畏懼，

® 「年幼脆弱」，即言年幼無知。「所以我必須為他預備一切」，是達味熱忱
的表現，對一個艱巨工程所抱的信心。

@ 「達味將自己的兒子撒羅滿召來J' 時間是在預備建殿器材完成之後及臨終

以前；參閱列上 2: 1-9 , 特別是 3-4 節，在那裏我們好似聽到這些語的回零。

「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一句的語氣，是基於神權政治的觀點；撒羅滿將為

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從事神權政治的發展。

i 本書作者可能對創 9:5-6 所迪，以及先知們對流人血者的痛斥，認識得很

清楚（參閱 20: 3 ; 亞 1: 3-13; 2: 1) 。歐瑟亞先知對耶胡流血的罪，予以
猛烈痛斥（參閱歐 1:4; 7:7) 。這句語也可能是表示，達味的良心認為上

主禁止他建築聖殿的一種解釋。

固 9 節，參鬩撒下 12 章注 8 。「撒羅滿」，解作「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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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2: 14-23: 1 

列上 1:1-21; 編下
8:14; 厄下 12:45

不必驚惶。＠．你看，我辛辛苦苦為上主的殿宇，預 14
備了十萬『塔冷通』的金子，一百萬『塔冷通』的

銀子，銅和鐵多得不可衡量；又預備了木料和石頭，

你還可以補充。 (J).並且在你身邊還有許多工匠、鑿 15
匠、石匠、木匠，以及各種工藝的技術工人。．關於 16
金銀銅鐵，多得無數。起來興工罷丨願上主與你同

在！」

囑咐首領協助建殿

達味又吩咐以色列的領袖協助自己的兒子撒羅 17

滿説：．「上主，你們的天主不是與你們同在嗎汀也 18

不是使你們四周都安寧了嗎汀也已將這地的居民交

於我手中，這地已在上主和他的百姓面前歸服了；®
．所以現在你們要專心致志，尋求上主你們的天主。 19 

起來 l 興工建造上主天主的聖所，將上主的約櫃和

天主的聖器，運入為上主的名所建造的殿宇內。」＠

第二十三章

肋未人的職務和班次

達味年老，壽數將滿，遂立自己的兒子撒羅滿 1

® 10 節，與 17: 12a 及 13a 相同。 U 節，參閱 28: 10 及列上 2:3 。關於撒羅滿
的智慧及聰明，參閱列上 3:9寸 5 。「使你成功」，說明服從是實現天主諾

言的淮一條件；如拿 10 節與歷史的發展兩相比較，便可證明。如果達味的

王朝，由於不服從而告終，天主的語仍然是有效的；在一適當時期，要有

達味及撒羅滿的一個嗣子誕生，在那一日他是萬世延續神國的主子。

囝「辛辛苦苦（蕃譯於困難中）」，就是「我經過一番勞苦」或「苦心經營」

的意思。闊於金銀的數字未免太高，恐經文有誤；亦可能為一「成全數」，

言其「極多」的意思。

® 「這地的居民」，指客納罕人而言（參閱 11:4: 戶 32:22-29: 蘇 2:24; 18: 1) 。
@ 「上主的約櫃」，這時是在熙雍山上達味所搭的帳篇內（參閱 5:1-28: 列上

8:1 =編下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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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3:2-11

234 
為以色列王。囯．他召集了以色列所有的領袖、司祭
和肋未人。｀肋未人自三十歲以上者，所有的男子
都——統計了，人數共計三萬八千：．其中從事監督

上主殿宇工作的有二萬四千；長官和判官有六千；

．守衛的有四千；用達味所製的樂器讚頌上主的有

四千。＠．達味按照肋未的兒子革爾雄丶刻哈特和默
辣黎，將他們編成班次：．屬革爾雄的：有拉當和史

米。．拉當的子孫：為首的是耶希耳，其次是則堂和

約厄耳，共三人。包．史米的子孫：舍羅米特、哈齊
耳和哈郎，共三人。這些都是拉當家族的族長。＠
．史米的子孫：雅哈特、齊匝、耶烏土和貝黎雅。這

四人都是史米的子孫，．為首的是雅哈特，齊匝次

之。耶烏士和貝黎雅子孫不多，所以算為—個家族，

26:21-22; 
編下 31:17

23:27; 戶 4:3;
編下 31:16

56789 
亞 6:5

10 

11 

叩「立自己的兒子撒羅滿為以色列王」，這段短短的記載，是編年紀作者特意

由列上 l 章內引來的一個事實，與達味家有着密切關係的記迪。至於達味

家的其他史事，作者卻沒有提及。

® 2 節，參閱編上 13: 1; 15: 25; 22: 17 。「領柚、司祭及肋未人」，在作者
心目中，是王國不可少的三個階級或困體，代表宗教及政治的權威。

@ 有關肋未人的統計，一如梅瑟對肋未人「從三十歲以上到五十歲，凡應入伍

到會曏服務的」所作的統計（參閱戶 4:3, 23, 30; 8:24) 。「所有的男子」，證

明所統計的人中，沒有婦女及兒童。肋未人的職務，是管上主的殿宇。根據

戶 31 :30 , 肋未人應得一部分擄來的人及牲畜，他們在聖所內使用更多的僕
婢。基貝紅人曾作過「劈柴及挑水的人」，就是說，作過肋未人的奴僕；其

他的城也受到了同樣的遭遇（參閱蘇 9:23, 27) 。關於肋未人的職務，詳見 28-

32 節。整個民族勢力及文化的進展，使肋未人獲得崇高的地位；由戰時作聖

所的衛護者，而升為耶路撒冷聖殿及殿內財寶的監護者、樂師、藝人、教師

及散居全國的官長。由「用達味所製的樂器」一句，我們發現達味不但是一

位诗人及音樂家，而且也是樂器的發明者。所以，亞毛斯先知論及沉於色慾

的以色列人說：「伴着琴聲吟詠，自比達味，發明樂器。」（亞 6:5; 參閱厄下 12:36)

@ 7-11 節，載有革爾雄族中的九個人名，達味給肋未人編分的「班次」，是

根據自然的現成分劃；就是說，這些班次是與族長有血統關係的。數目無

疑是二十四班，一如他們奏樂的弟兄們及司祭的班次（參閱 24:4; 25:31) ; 
若瑟夫亦這樣記載 (Ant. VII, 14, 7) 。「拉當和史米」，按 6:2 是里貝尼及

史米。拉噹與里貝尼決不是同一個人，但在達味時期，是一著名的家族，

拉當可能是里貝尼的後代。

＠「史米」，與 7 節的史米，不是同一個人；本節的史米是屬拉當家族，而 7

節史米的兒子載在第 10 節中，本節經文恐有訛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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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3:12-28

歸為＿班。·刻哈特的子孫：阿默蘭、依茲哈爾、赫 12

達 9:24 貝龍、和烏齊耳，共四人。．阿默蘭的兒子：亞郎和 13

梅瑟。亞郎與其子孫應分別出來，受祝聖為至聖潔

的人，直到永遠；在天主面前焚香事奉他，以他的
名為人祝福，直到永遠。＠．至於天主的人梅瑟，他 14
的子孫歸於肋未支派。．梅瑟的兒子：革爾熊和厄里 15

24:20-30 厄則爾。．革爾熊的子孫，為首的是叔巴耳。．厄里 16,17

厄則爾的子孫，為首的是勒哈彼雅。厄里厄則爾沒
有別的兒子，但勒哈彼雅兒子眾多。．依茲哈爾的子 18

孫，為首的是舍羅米特。．赫貝龍的子孫：為首的是 19

耶黎雅，次為阿瑪黎雅，三為雅哈齊耳，四為雅刻

默罕。．烏齊耳的子孫：為首的是米加，其次是依史 20

雅。．默辣黎的子孫：瑪赫里和慕史。瑪赫里的子孫： 21 

厄肋阿匝爾和克士。．厄肋阿匝爾死了，沒有兒子， 22 

祇有女兒，因此克士的兒子，即她們的堂兄弟娶了

她們為妻。．慕史的子孫瑪赫里、厄德爾和耶黎摩 23

23:27 特，共三人。．這些人按他們的家族，都是肋未的子 24

孫，都是二十歲以上，一一報名登記，在上主殿內

擔任職務的首領。囝．因為達味曾想：「上主以色列 25
的天主既使自己的百姓獲得安寧，自己又永遠定居

在耶路撒冷，．肋未人就無須再抬會幕及其中應用的 26

23:3, 24 一切器具。」．為此，按達味最後的吩咐，肋未子孫 27

應由二十歲開始登記。．他們的任務是在上主殿內供 28

@ 「亞郎與其子孫」，不但擔任神聖的職務，連他們自身都應該是神聖的。就
是說，司祭是代表聖潔的至高階級，比之平當的肋未人更加神聖；因為他

們所擔任的和所處理的，是至高至聖的職務（參閱户 6:23; 申 10:8; 21:5) 。

囝 3 節記載統計肋未人是「自三十歲以上者」，而本節則言「二十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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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者認為「自三十歲以上者」是抄寫的筆誤，有些學者以為編年紀作

者是將兩個不同的記載合併為一。根據戶 4: 3, 23, 30, 35, 43, 47 , 肋未人由三十
歲到五十歲，在會福內擔任職務。按戶 8:24-25 所指定者，是由二十五歲

以上的肋未人，應該服役；滿了五十歲，便可退休。按厄瓦耳得 (Ewald) , 
後者是較拐正確的記迪。根據編下 31: 17 , 以後的常例，無論怎樣，肋未人
在二十歲以上，即可入班擔任神聖職務。如上所迪，古時釋經學者都假定

達味曾兩次統計肋未人。一是照法律的規定，為三十歲 (3 節）；二是他在

王朝末葉，為二十歲 (27 節）。因為他會想到，職務不太重，較幼的人，

亦可擔任。按戶 1: 3 記載，服兵役的年齡，男性是由二十歲以上計算。



編上 23:29-24:4

職，輔助亞郎的子孫，管理庭院及廂房，洗淨所有

29 的聖物，並擔任天主聖殿中的各種工作。®·又管理
供餅，素祭細麵，或用盤烤，或用油抹的無酵餅，

30 以及各種度量衡；．每日早晚應前去稱謝讚頌上主；＠詠 134:2
31 • 每逢安息日、月朔及節日，向上主獻各種全燔祭戶 28-29 章

32 時，應常按規定的數目到上主面前；．應負責照顧會

幕及聖所，並照顧他們在上主殿內供職的弟兄

亞郎的子孫。＠

第二十四章

2 

司祭班次

亞郎的子孫也有他們的班次。亞郎的兒子：納

達布、阿彼胡、厄肋阿匝爾和依塔瑪爾。．納達布和

阿彼胡在他們父親以前死了，又沒有兒子，所以厄

肋阿匝爾和依塔瑪爾作了司祭。 G) • 達味和厄肋阿匝
爾的後裔匝多克，並依塔瑪爾的後裔阿希默肋客，

將他們的同族兄弟分開班次，按班服役。 (1) • 以後發
現厄肋阿匝爾的子孫中為首領的人，多於依塔瑪爾

戶 3:2-4; 縉下
5:12;8:14 

厄下 12:45

3 

4 

® 「亞郎的子孫」，即司祭們。肋未人不再抬會福及一切器具，而是在司祭管
治下，永久在聖所內服務（參閱 9:26 ; 編下 30: 19) 。

@ 「稱謝讚頌上主」，這是四千作樂人特殊的職務 (5 節；參閱編上 16: 4) 。

徊 32 節，總括了肋未人的職務，是「照顧會曏和聖所」。這些語明頫是以戶

18:3-5 為根據。有闢帳篇的法律，自然可以使用在聖殿上。但露斯 (Reuss)

指出一個不易解決的間題，就是在作者的觀點上，達味的帳福與撒羅滿的

聖殿，是相互並論的。在 16:37-39 節，編年紀作者清楚地提出兩個帳嘉，

一是熙雍上的約櫃，一是基貝紅的聖所。整個冗長的記迪，都是有關約才匱

的，而對聖殿未提隻字。 28 節達味雖然論及「庭院」及「廂房」，但祇不

過表示君王指定肋未人永久擔任的職務，不必介意。

* * * *' * * * 

CD 「亞郎的兒子」，次序與 5:29 及出 6:23 同。「納達布和阿彼胡」，參閱肋

10:1-7; 戶 3:4 。

® 「匝多克」及「阿希默肋客」，是亞郎兩個支族的代表人物，協助達味分派
司祭的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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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4:5-22

的子孫，遂將他們如此劃分：厄肋阿匝爾的後裔中

族長十六人，依塔瑪爾的後裔中族長八入，＠．以抽 5
籤方式將他們分開，彼此同列，因為在厄肋阿匝爾

子孫中和依塔瑪爾子孫中，都有在聖所作首領和在

天主面前作首領的。®·肋未人乃塔乃耳的兒子舍瑪 6
雅書記在君王、首領、司祭匝多克、厄彼雅塔爾的

兒子阿希默肋客和眾司祭及肋未族長前登記：一籤

加上 2:1 為厄肋阿匝爾家族，—籤為依塔瑪爾家族。．中籤的： 7 

首為約雅黎布，次為耶達雅，．三為哈陵，四為色敖 8

路 I :5 陵，．五為瑪耳基雅，六為米雅明，．七為哈科茲， 9,10 

八為阿彼雅，．九為耶叔亞，十為舍加尼雅，．十— 11,12

為厄肋雅史布，十二為雅肯，．十三為胡帕，十四 13

為耶舍貝阿布，．十五為彼耳加，十六為依默爾， 14 

．十七為赫齊爾，十八為哈丕責茲，．十九為培塔希 15,16

雅，二十為耶赫次刻耳，．二十—為雅津，二十二為 17

加慕耳，．二十三為德拉雅，二十四為瑪阿齊雅。 ®18
綱下 23:8 • 這就是他們進入上主殿內，按照上主以色列的天主 19

吩咐他們祖先亞郎所制定的規律，供職的班次。®

肋未班次補遺

肋未的其餘後裔中，有阿默蘭的子孫叔巴耳； 20 

23:16-17 叔巴耳的子孫中，有耶赫狄雅。 (J) • 至於勒哈彼雅： 21 

勒哈彼雅子孫中，為首的是依史雅。．依茲哈爾 22

@ 「為首領的人」，是指長者，恰似「家長」一語指「族長」而言一樣（參閱
蘇 7:14-18) 。「他們」，是指達味、匝多克及阿希默肋客三人。

@ 「在聖所作首領」，與「司祭長」（參閱編下 36: 14) 意義相同。「在天主面前

作首領」的語法，僅見於此處；恐與「在聖所作首領」一語義同，或亦是

大司祭。「聖所」，即熙雍山上的聖所。「天主面前」，即天主聖殿前。

® 7-18 節，是司祭的二十四班。我們沒有方法知道，這二十四班，屬於何族。

是屬厄肋阿匝爾族？抑或屬依塔瑪爾族？

® 所有的司祭職務已經派定，二十四班，每班輪流服役七日（參閱列下 11: 9 ; 
編下 23:8; 路 1: 5 章 8: 23) 。若瑟夫 (Ant.VII 14, 7) 說明，達味的這種分派編制，
保持到他本人的時代。

(I) 20-30 節，所載的肋未後裔，不是出於亞郎族系，因此不是司祭，祇在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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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擔任二級的職務。「這些人按照他們的家族，都是肋未的後裔」 (30 節），

說明 20-30 節是肋未家族的全數名單，並不包括亞郎子孫。



編上 24:23-25:3

的子孫中，有舍羅摩特；舍羅摩特子孫中，有雅哈

23 特。．赫貝龍的子孫中，為首的是耶黎雅，次為阿瑪

24 黎雅，三為烏齊耳，四為耶卡默罕。．烏齊耳的子孫

25 中，有米加，米加的子孫中，有沙米爾。．米加的弟

26 兄：依史雅；依史雅的子孫中，有則加黎雅。·默辣

黎的子孫中，有瑪赫里和慕史及雅哈齊雅的兒子巴

27 尼。·默辣黎的子孫中，有雅哈齊雅的兒子巴尼、芍

28 罕、匝雇爾和依貝黎。．瑪赫里的兒子：厄肋阿匝爾

29 和克士；厄肋阿匝爾沒有兒子。．至於克士：克士的

30 兒子是耶辣默耳。．慕史的兒子：瑪赫里、厄德爾和

耶黎摩特。這些人按照他們的家族，都是肋未的後

31 裔。．他們在達味君王與匝多克、阿希默肋客，並司

祭及肋未人的族長面前，像他們的弟兄亞郎的子孫，

族長與年幼的兄弟，都一樣抽了籤。＠

2 

第二十五章

組織歌詠團

達味與掌管禮儀的首長，也給阿撒夫、赫曼和

耶杜通的子孫分派了任務，要他們以琴瑟、鐃鈸奏

聖樂。任職的人數如下： CD• 阿撒夫的子孫：匝雇爾、
約色夫、乃塔尼雅和阿沙勒拉，都是阿撒夫的子孫，

歸阿撒夫指揮；阿撒夫則照君王的指示奏聖樂。．屬

耶杜通的，有耶杜通的子孫革達里雅、責黎、耶沙

雅、史米、哈沙彼雅、瑪提提雅，一共六人，都歸

他們的父親耶杜通指揮。耶杜通彈琴奏樂，稱謝頌

16:37-43; 編下
8:14; 厄下 12:45

3 
列下 3:15

® 抽籤在聖殿內服役，為司祭及肋未人是同樣的辦法，雖然在階級上司祭高
肋未人一級。所以 5-6 節有闊司祭的抽籤，亦可應用在肋未人身上。

*' * * * * * * 

CD 「阿撒夫、赫曼及耶杜通的子孫」，用不同的樂器「奏聖樂」；希伯來文作「說

妙語」。按最古，先知們是將音樂與宗教儀式聯在一齊的（參関 10: 5-6 ; 
列下 3: 15) ; 這樣我們可以明白，「說妙語」的這種語法，亦作「奏聖樂」
解（參鬩 2-3 節；編下 29: 30; 35: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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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5:4-15

揚上主。．屬赫曼的，有赫曼的子孫步克雅、瑪塔尼 4

雅、烏齊耳、叔巴耳、耶黎摩特、哈納尼雅、哈納

尼、厄里雅達、基達耳提、洛瑪默提厄則爾、約市

貝卡沙、瑪羅提、曷提爾和瑪哈齊約特。 (2).這些人 5
都是那奉天主命，作君王「先見者」的赫曼的兒子，

天主為使他有能力，賜給了他十四個兒子和三個女

兒。｀這些人皆歸他們的父親指揮，在上主的殿內， 6
以鐃、鈸、琴、瑟、演奏聖樂。在天主的聖殿供職

時，受君王指示的是阿撒夫、耶杜通和赫曼。．這些 7

人連同他們在歌詠上主的事上，受過特殊訓練的弟

兄，共計二百八十八入。｀這些人，不分大小，不 8
分師生，一律以抽籤分派職務。＠

二十四班

首先中籤的是屬阿撒夫的約色夫，他與他的兄 9

弟及他的兒子共十二人；次為革達里雅，他與他的

兄弟及他的兒子共十二人；®•三為匝雇爾，他與他 10
的兒子及他的兄弟共十二人；．四為依責黎，他與他 11

的兒子及他的兄弟共十二人；．五為乃塔尼雅，他與 12

他的兒子及他的兄弟共十二人；．六為步克雅，他與 13

他的兒子及他的兄弟共十二人；．七為耶沙勒拉，他 14

與他的兒子及他的兄弟共十二人；．八為耶沙雅，他 15

® 本節寫出十個赫曼子孫的人名，後八或九個字雖然在這裏是固有名詞，但
是祇要將它的發音分開，予以改變，便形成一首詩詞，今譯出如後：「上

主呵！憐恤我！憐恤我！你是我的天主，是我所尊崇的！我稱揚困難時的

救援，願你為我頫示許多異像！」

@ 「能力」，原文是「角」；「角」是有力量的象徵（參閱撒上 2: 10: 詠 75: 5-6) 。

] 「二百八十八人」， 288 = 24xl2; 精於歌詠的人數說明，二十四班的每一個領
頭人，是 2-4 節被稱名阿撒夫、耶杜通及赫曼的「眾子孫」，伴同十一個

在聖所內精通歌唱的弟兄。二十四個領頭人，用樂器伴隨着這歌詠圉唱歌。

固 按 23: 5 , 所有擔任唱歌的肋未人為四千人。其中包括..:::..十四班內的二百八
十八名機巧或精於歌泳的人數。

® 二十四班奏樂歌泳的程序是這樣：一丶三丶五及七，是阿撒夫的子孫； ..::..丶

四、八丶十、十二及十四，是耶杜通的子孫；六、九、十一、十三丶及十

五到二十四，是赫曼的子孫。「兄弟」及「兒子」，在本節及以下各節，

是每班的十一個教官或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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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5:16-26:6

16 與他的兒子及他的兄弟共十二人；．九為瑪塔尼雅，

17 他與他的兒子及他的兄弟共十二人；．十為史米，

18 他與他的兒子及他的兄弟共十二人；．十—為阿匝勒

19 耳，他與他的兒子及他的兄弟共十二人；．十二為哈

20 沙彼雅，他與他的兒子及他的兄弟共十二人；．十三

為叔巴耳，他與他的兒子及他的兄弟共十二入；

21 • 十四為瑪提提雅，他與他的兒子及他的兄弟共十二

22 人；．十五為耶黎摩特，他與他的兒子及他的兄弟共

23 十二人；．十六為哈納尼雅，他與他的兒子及他的兄

24 弟共十二人；．十七為約市貝卡沙，他與他的兒子及

25 他的兄弟共十二人；．十八為哈納尼，他與他的兒子

26 及他的兄弟共十二人；．十九為瑪羅提，他與他的兒

27 子及他的兄弟共十二人；．二十為厄里雅達，他與他

28 的兒子及他的兄弟共十二人；．二十一為曷提爾，他

29 與他的兒子及他的兄弟共十二人；．二十二為基達耳

30 提，他與他的兒子及他的兄弟共十二人；．二十三為

瑪哈齊約特，他與他的兒子及他的兄弟共十二人；

31 • 二十四為洛瑪默提厄則爾，他與他的兒子及他的兄

弟共十二人。

第二十六章

守門的班次與任務

1 守門者的班次如下：科辣黑族中，有阿彼雅撒

2 夫的子孫科辣黑的兒子默舍肋米雅。·默舍肋米雅的

兒子：長子為則加黎雅，次為耶狄厄耳，三為則巴

3 狄雅，匹為雅特尼耳，．五為赫藍，六為約哈南，七

9:17-27; 編下 8:14;
23:1; 厄下 12:45

4 為厄肋約乃。 CD•敖貝得厄東的兒子：長子為舍瑪雅， 15:21; 撒上 6:10-11
次為約匝巴得，三為約阿黑，四為撒加爾，五為乃

5 塔乃耳，·六為阿米耳，七為依撒加爾，八為培烏肋

6 泰；天主實在祝福了敖貝得厄東。 d也的兒子舍瑪雅

CD 「默舍肋米雅」，又名舍肋米雅 (14 節）及沙隆（參閱 9:17,19,31) 。他

的長子則加黎雅是守門者之一；其餘六個兒子僅見於此處，後三個見於厄

下 12:4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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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6:7-21

所生的兒子，都為他們父家的主管，因為都是有力

的勇士。·舍瑪雅的兒子：敖特尼、勒法耳和敖貝得； 7 

他的兄弟厄耳匝巴得的兒子，厄里胡和色瑪革雅也

是勇敢的入。 cv.這些都是敖貝得厄東的後裔。他們 8
及他們的兒子並兄弟，個個都是勇敢而又能幹的入。

倉lj 48:13-20 

敖貝得厄東的後裔共計六十二人。·默舍肋米雅的子 9

孫和弟兄，都是勇士，共計十八人。·默辣黎的子孫 10

中曷撒有些兒子：為首的是史默黎，他原非長子，

9:24 

28:12 

23:8 

是他父親立他為首的，．次為希耳克雅，三為特巴里 11

雅，四為則加黎雅。曷撒的兒子和弟兄共計十三人。

．以上是守門者的班次，無論是族長或是他們的弟 12

兄，在上主殿內盡職，都有同等的任務。．他們不論 13

大小，按照他們的家族抽籤，看守各門。．中籤守東 14

門的為舍肋米雅。他的兒子則加黎雅是個聰敏的謀
士，中籤守北門。．敖貝得厄東守衛南門，他的兒子 15

們看守庫房。、:t.曷撒守西邊上坡大路的舍肋革特門。 16
每班守衛人數相等：｀東面每日六人，北面每日四 17
人，南面每日四人，每一庫房二人；．西面廊房行人 18

路上匹人，廊房兩人：｀以上是科辣黑子孫和默辣 19
黎子孫守門的班次。

殿內府庫守衛

他們的弟兄肋未人，掌管天主殿內的府庫，及 20

聖物的府庫。＠．革爾雄族拉當的子孫中作族長的， 21 

® 「厄耳匝巴得」，即 4 節的約匝巴得。
@ 「敖貝得厄柬」（參閱 13:13) 領導的這一班次，守衛南門（參閱則 40:24, 27-

28) 。「庫房」，即儲藏聖殿器皿及其他雜物的倉庫或貨房，位於南門附近

（參閱編下 25:24 ; 厄下 12: 25) 。
]「舍肋革特門」，祇見於本節，含有「拋下」的意思；是否為一固有名詞，

不敢妄斷。

r印 「廊房（薈譯帕爾巴爾）」似乎是波斯語，含有「獲得光明」的意思；是聖殿
空圯西方的廊柱或一種建築物，如列下 23:11 所說的走廊一樣（參閱則曰2) 。

@ 本節記載兩個不同的府庫。一是天主殿內的府庫，儲藏所徵收的束西及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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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器具，包括由法律所規定的各種捐稅金及特殊獻儀（參閏 9:26-29; 29:7-
8; 出 30:IH4; 肋 27 章；戶 18:16)• 由革爾雄人掌管 (21-22 節）。另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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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弟兄肋未人」一句，便是以下一段的規定。



編上 26:22-30

22 是革爾雄族拉當的子孫耶希耳。．耶希耳與他的兄弟

23 則堂和約厄耳掌管上主殿內的府庫。．至於阿默蘭

24 族、依茲哈爾族、赫貝龍族和烏齊耳族：囝．有梅瑟
25 的兒子，革爾雄的子孫叔巴耳為府庫的司長。＠．至

於他的弟兄厄里厄則爾的子孫，是勒哈彼雅、耶沙

26 雅、約蘭、齊革黎和舍羅米特。＠．這舍羅米特和他 18几戶 31 :48-54 

的弟兄們掌管府庫中的一切聖物，就是達味君王、

27 各族長、干夫長、百夫長及軍官所獻的聖物；．他們

將戰爭旿所掠獲的財物獻上，作為修建上主殿字之
28 用。．此外，尚有「先見者」撒慕爾、克士的兒子撒

烏耳丶乃爾的兒子阿貝乃爾和責魯雅的兒子約阿布

所獻的—切財物。總之，凡是奉獻之物，全由舍羅

米特和他的弟兄們掌管。崮

委派各地長官

29 依茲哈爾的子孫革納尼雅和他的兒子充任官長 15:22

30 和判官，處理以色列的外務。@.赫貝龍的子孫哈 27:17
沙彼雅和他的弟兄—千七百人，都是勇敢的人，負
責約但河西以色列人所有關於上主和君王的事務。

: 提出「刻哈特」族四大支派（參閱 23: 13) , 是本章有關阿默蘭人 (24-28

節），依玆哈爾人 (29 節）及赫貝龍人 (30-32 節）的一種標題（參閱

23: 12-20) 。

® 「叔巴耳」（參閱 23: 16) , 由於管理府庫在阿默蘭家族中是一個世襲的職務，
所以他被委作府庫司長。 20 節兩個府庫的所有守衛人員，都屬他管轄。

® 本節的主旨是在指明「舍羅米特」的世系，他的職務載於 26 節。這阿默蘭

族的舍罹米特與革爾雄族的舍羅米特（參閱 23: 9) , 不是同一人；與依玆
哈爾族的舍羅米特（參閱 23: 18; 24: 22)• 也不是同一人。

徊「所軑的一切財物」，指出將戰利品獻於天主的一種普通的習例（參閱撒下

8: 11 ; 列下 12:18) 。實際上，法律已規定奉馱所有的金屬，作為聖所的補

助金（參閱戶 31: 22-23, 50 ; 蘇 6: 19) 。這些在達味以前積蓄的戰利品，

使我們明白用為修建或裝飾聖殿，是何等的有價值（參閒 22: 14-16) 。

@ 「革納尼雅」，參閱 15 章注 9 。「以色列的外務」，參閱厄下 11:16 。所說

的「外務」，可能與聖殿有闢，包括收集什－之稅及稅金的工作。按申

17:8-12; 19:17-21:5, 指派肋未人為官長及民長。日後司祭及肋未人似乎
在全國的「外務」上，已行使一些必要的職權（參閱加上 2: 17) , 若瑟夫
也如是說 (Ant. IV 8, 14) 。這種制度，大概在作者的時代也很盛行，所以
將自己時代的授職慣例歸功於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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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6:31-27:2

．赫貝龍族為族長的是耶黎雅。達味在位第四十年， 31 

曾按赫貝龍族的族系和家世調查，在基肋阿得的雅
則爾找到了這族的有力的勇士。＠．耶黎雅的弟兄中 32
二千七百人，都是英勇之土又兼為族長；達味君王
便委派他們負責勒烏本人、加得人和默納協半支派
的一切有關天主和君王的事務。＠

第二十七章

軍隊組織
以色列子民丶族長、干夫長、百夫長，以及所 1

有的官員，都按照數目分定班次，每年按月輪流值

11:11; 撒下 23:8-39 班，事奉君王；每班二萬四千人。巴．正月第一軍的 2

© 「達味在位第十四年」，為璀定達味最後規定的時日，是一件重要的論據（參
閱 23: 1) ; 這顯明指出一個古代的史料。

＠肋未人作長官及民長的數字，祇有 6000 人（參閱 23: 4) 。本節所提出的
2700 人，與 30 節的 1700 人，共計 4400 人。所剩餘的 1600 人（＝
6000-4400) , 可能是革納尼雅及其子孫 (29 節）。所稀奇的是，赫貝

龍家提及兩次 (30-31 節），而烏齊耳家未提隻字 (23 節）。再者肋未的

三大支族派，祇有刻哈特被指明負責「外務」。記事恐有缺陷，不甚完備。
23 節內四族之一的馬齊耳族，亦未有記載，而他們的腿屬在達味時代卻有
記載（參閱 15:10) ; 因此，有人認為此處有遺漏。

* * *' *' * * * 

CD 本節的語，是下面名單的標題或引子。編年紀上作者雖然在 11-12 章提出了達
味的勇士，但是這兩個比方的記載不一定出於兩個不同的作者之手。當時聖殿

是 21-22 章所注目的中心，從此可判明作者極力褒持達味的意向。撒羅滿修建

了聖殿，但是達味由於徵集了器材丶金銀及技術工人（參閱 22 章），在這裏

獲得了極大的稱讚。達味又維織了肋未人、司祭、歌詠人員及守衛，在聖殿內

服務（參閒 23 章）。根據撒下 23:8-39 C 參閒 11: 10-47) , 達味擁有許多勇士，
但是那些勇士尚未徂織超來。編年紀作者僅將準備修建聖殿的計劃（參閱 23

章）、宗教儀式人員的維織（參閒 23:23-24) 以及軍部與軍官的管理，歸諸達
味，因為「撒羅滿年幼脆弱」（參閱 22:5; 29:1) 。達味是一驍勇善戰的領神，
而撒羅滿為一和平人物，因此編年紀作者誇張達味擁有十二個二萬四千人的軍

隊維織，這一個記事也形成達味準備修建聖殿史事的重要的一部。這有維織的

軍隊及統率的軍長，將是完成達味偉大職責的實力。本書作者知道這重要性，

因此說出達味請求這些人的協助（參閒 22:17; 28:21; 29:6), 及相信這些人
會給予政治上的必要支持（參閱 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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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7:3-15

軍長是匝貝狄爾的兒子依市巴耳，他這一軍有二萬

3 四千人，．他是培勒茲的後代，是正月各軍官的軍

4 長。｀二月第二軍的軍長是阿曷亞人多待的兒子厄 l l :12 

5 肋阿匝爾· 他這一軍有二萬四千人。．三月第三軍 12:28

的軍長是大司祭約雅達的兒子貝納雅，他這—軍有

6 二萬四千人。＠．貝納雅是三十勇士之—，且為三十
勇士之長；他的兒子阿米匝巴特指揮他的部隊。

7 ．四月第四軍的軍長是約阿布的兄弟阿撒耳，他以撒下 2·18-23

後是他的兒子則巴狄雅，他這一軍有二萬四千入。

8 ．五月第五軍的軍長是依次辣黑人沙默胡特，他這

9 一軍有二萬四千人。固．六月第六軍的軍長是特科亞
人依刻士的兒子依辣，他這一軍有二萬四千人。

10 ．七月第七軍的軍長是厄弗辣因的後裔帕耳提入赫

11 肋茲，他這一軍有二萬四千人。．八月第八軍的軍

長是則辣黑族胡沙人息貝開，他這一軍有二萬四千

12 人。．九月第九軍的軍長是本雅明族阿納托特人阿

13 彼厄則爾，他這一軍有二萬四千人。．十月第十軍

的軍長是則辣黑族乃托法入瑪哈賴，他這一軍有
14 二萬四千入。．十－月第十一軍的軍長是厄弗辣因

的後裔丕辣通人貝納雅，他這一軍有二萬四千人。

15 ．十二月第十二軍的軍長是敖特尼耳族乃托法人赫
耳待，他這—軍有二萬四千人。＠

® 「依市巴耳」，是按希臘本，乂名雅芍貝罕（參閒 12:7) 及依市波協特（參

閱撒慕爾紀希本 B 卷）。他的父親「匝貝狄耳」， 11 : 11 作哈革摩尼（參閱
撒慕爾紀瑪索辣經文），為三十勇士之一（參閱 11:15) 。依市巴耳的先租

猶大及塔勒茲，亦即達味的先祺。「是正月各軍官的軍長」，記迪不甚清

楚；「各軍官」好像是指十二個軍長。依市巴耳為達味勇士之第一人，可

能在各軍長之中居於首位，因為全國軍事的大權是握在約阿布手中。或者

「各軍官」好像是指第一軍的次要頭目，自然依市巴耳是這些頭目的首領。

上下文更可說明後一說的正確。

3 「大司祭約雅達」，參閱 11 : 22; 12: 28 。

J, 「沙默胡特」，可能與 11:27 的沙摩特是同一人；在撒下 23:25· 又名沙瑪。

固 十二軍長的名單，有八個是常見的：就是一丶三丶四丶五、六丶八丶十及

十一，屬猶大支派。其餘四個，即二（可能）及九（哦實）屬本雅明支派；

而七及十一是厄弗辣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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噝上 27: 16-2-! 

各支派首領

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勒烏本子孫的首領是齊 16

革黎的兒子厄里厄則爾；西默盎子孫的首領是瑪加

26:30 的兒子舍法提雅；｀肋未子孫的首領是刻慕耳的兒 17
子哈沙彼雅；亞郎子孫的首領是匝多克；．猶大子孫 18

的首領是達味的一個兄弟厄里雅布；依撒加爾子孫

的首領是米加耳的兒子敖默黎；．則步隆子孫的首領 19

是敖巴狄雅的兒子依市瑪雅；納斐培里子孫的首領
是阿則黎耳的兒子耶黎摩特；．厄弗辣因子孫的首領 20

是阿匝齊雅的兒子曷舍亞；默納協半支派子孫的首

領是培達雅的兒子約厄耳；．基肋阿得地方默納協另 21

半支派子孫的首領是則加黎雅的兒子依多；本雅明
子孫的首領是阿貝乃爾的兒子雅息耳；．丹子孫的首 22

領是耶洛罕的兒子阿匝勒耳：以上是以色列各支派
21 章 的首領。．二十歲以下的，達味皆未予以統計，因為 23

上主曾應許過要使以色列的人數多如天上的星辰。

·責魯雅的兒子約阿布開始統計過，但是沒有完成， 24 

因為上主曾向以色列大發忿怒，故此人口數字也沒

有載在《達味王實錄》上。了

@ 由 16 到 19 前半節為止，是六支派，都是肋阿的兒子（參閱創 29:31-35;

30:17-20; 35:23) 。由 19 後半節到 22 節也是六支派，在法律上，辣黑耳

是此六分支的毋親。彼耳哈親生的，有納斐塔里（參閱創 30:8; 35:25) 及

丹（參閒創 30:22-24; 35:16-18; 46:20) 。至於加得及阿協爾二支派，祇

因後來經文佚亡，沒有記載。但也可能是因為若瑟及其兩個兒子分作了三

個支派，這樣，沒有加得及阿協爾二支派，也湊成十二個數目。丹支派何

以列於最後，不甚清楚。有些人認為列於最後，是說明編年紀作者對丹支

派敬拜偶像的貶責（參閒民 18: 30 : 列下 12: 29-30 ; 亞 8: 14) ; 但也可能
是作者所憑籍的史軒，就是這樣排列的。

囝 23-24 節，是在 1-22 節的兩個名單之後所作的結論。本章開首，「以色列

子民……都按照數目」一句，就是要論的課題。這一個附列於後的記咯，

限制了有關「二十歲」的記栽，因為「二十歲」的是服兵役的年齡。這裏

所提及的統計，無疑與 21 章所有的記載有闢。同樣顯明的軍事及政冶的編

制，也是统計的主旨之一，不過這裏沒有清楚地寫出來。關於上主的應許，

參閱創 15: 5; 22: 17 。上主大發忿怒，參閱 21: 7 ; 編下 19: 10; 24: 18 。約阿布沒
有調查完的數字，沒有記載，也可能是記在國家的編年史上，而此處則挂

為《達味王實錄》。這暗示編年紀作者在眼前所有的，是這樣或別樣的幾

種實錄，多半是《猶大及以色列君王實錄》；他由這些史料中，錄出本章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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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7:25-28:1

財政的主管

25 掌管君王府庫的是阿狄耳的兒子阿次瑪委特； 繹下 26:9

掌管郊邑、村、堡、貨倉的是烏齊雅的兒子約納堂；

26,27• 掌管耕田種地農人的是革路布的兒子厄次黎；．掌』112:4

28 

29 

30 

31 

32 

33 

34 

管葡萄園的是辣瑪人史米；掌管葡萄園內酒倉的是

史斐米人匝貝狄；．掌管平原的橄欖園和無花果園的

是革德爾人巴耳哈南；掌管油庫的是約阿士；．掌管

在沙龍平原所牧放的牛群的是沙龍人史特賴；掌管

在山谷中所牧放的牛群的是阿德來的兒子沙法特；

．掌管駱駝的是依市瑪耳人敖彼耳；掌管驢群的是默

洛諾特人耶赫狄雅；．掌管羊群的是哈革爾人雅齊次；

以上是掌管達味君王財政的主管。

中樞要員
達味的叔父約納堂作參事，這人有智慧，又有學

問，他與哈革摩尼的兒子耶希耳教導君王的兒子；＠
．阿希托費耳為君王的顧問；阿爾基人胡瑟為君王的撒下 15:31-32;

朋友；．繼阿希托費耳之後的是貝納雅的兒子約雅達 16:17 

和厄貝雅塔爾；約阿布為君王軍隊的元帥。＠

第二十八章

達昧宣佈廸殿

達昧召集了以色列的眾首長丶各支派首長丶值

® 撒下 21: 21 記載「達味的兄弟史默亞的兒子約納堂」。這樣，約納堂便是

達味的姪子。本節所載的「達味的叔父約納堂」，不知是何所拉。洛特斯

塔因及梅訶耳 (Rothstein J.W.-Haner) 和葛茲貝爾革 (J. Goittsberger) 認為，

「叔父」二字恐為「姪子」之誤，亦不能無疑！「耶依耳教導君王的兒子」，

是監護太子的職務（參閱 18: 15-17; 撒下 8: 15-18) 。撒下 20: 23-26 , 沒有本節所
載的官銜。這說明本節所記，與其餘類似的記載，不是出於同一史料。

回 「阿希托費耳」，參閒撒下 15:12,31; 16:23; 17:23 。「胡瑟」，參閱撒下

15: 32, 17 。「貝納雅的兒子約雅達」， 5 節作「約雅達的兒子貝納雅」。按

貝爾托 (Bertheau) 及胡默勞爾二氏謂，前者應改作「約雅達的兒子貝納

雅」，但開耳 (Keil) 及左克肋爾 (Zoekler) 反對此說。「厄貝雅塔爾」，

參閱 15 : 11 ; 18 : 16 ; 24 : 3 ; 撒下 20: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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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8:2-7

言永 132:3-7 

班服事君王的首長、干夫長、百夫長、掌管君王及

王室子女財產牲畜的首長，以及太監、勇士和眾顯

要，到耶路撒冷來。 G).達味王站起來説道：「我的 2
弟兄，我的百姓，請聽我的話 I 我原有意為上主的

約櫃，即為我們天主的腳凳，建造一座安放的殿宇，

並且我已作了建造的準備；．然而天主對我説：你不 3

可為我的名建築殿宇，因為你是一個軍人，流過人

的血。｀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由我父全家中選拔了 4
我永遠作王，統治以色列，因為他選拔了猶大為長，

22:8 

由猶大家族中又選拔了我的父家，在我父親的兒子

中，他喜愛我，立我作王，統治全以色列；．他又從 5

我的眾子中， 因為上主賞賜了我許多兒子，選拔
了我兒撒羅滿，坐上主王國的寶座，治理以色列。 2

17: 12-13;22: 10-1 l, 
撒下 7:12-13

．他這樣對我説：是你的兒子撒羅滿要為我建築殿宇 6

和庭院，因為我已選了他作我的兒子，我要作他的

父親。．如果他堅守遵行我的誡命和法律，如同今日 7

CD 28-29 章，是寫達味召集民眾大會，當眾宣佈撒羅滿為自己的繼承者；但

是根據列上 1 : 11 的記載，撒羅為繼達味為王，是出於撒羅溈的毋緹巴特舍
巴及先知納堂的策劃。根據編年紀作者，撒羅滿是天主親自任命者 (28:5 ; 
參鬩 22: 9-10) 。召開民眾大會的主要目的，為當眾宣佈修建聖殿的計劃，

希望取得民眾的支持 (28: 1-8) 。撒羅滿將是達味職權的繼承者 (28: 9-10) , 
故將所有製成的圖樣移交撒羅滿 (28:20-21) ; 邀請所有的首領，籍個人
的捐獻，協助撒羅滿完成修建聖殿的大業。正如撒羅滿藉獻詞（參閱列上

8: 22-53) 、祝福禱文（參閱列上 8:54-65) 、祭祀（參閱列上 8: 62-64) 
及舉行慶節（參閱列上 8:65) , 表明聖殿的落成；照樣，根據此處所載，
達味籍禱詞 (29:10-19) 、祝福 (29: 20) 、祭祀 (29:21) 及舉行慶節

(29: 22a) , 表示完成了修建聖殿的一切準備。至此，達味的事跡便在撒罹
滿被立為王 (29: 22b) 、達味逝世的記載及達味王國的咯言之後，予以結

束。第 l 節的「眾首長」，為一概拮語，指下面所提的各長官。「各支派

首長」，參閱 27:16-22 。「值班服事君王的首長」，參閱 27:2-15 。「干

夫長」及「百夫長」，參関 27: 1 。「掌管君王及王室子女財產牲畜的首長」，

參閒 27:25-31 。「太監及勇士」，參閱 11:llb-47 。此處未提的司祭及肋

未人 (13 及 21 節），參閱 23:2-26:32 。按拉丁通行本，「眾顯要」是「他

的兒子們」。

@ 3 節，參閱 22:8 。

CID 4-5 節，參閱 5:2: 11:2; 17:7, 14; 29:23; 撒上 16: 1, 6-13; 撒下 7:8; 列上 8: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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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8:8-17

8 一樣，我必鞏固他的王權直到永遠。®•所以現今當申 4:5
着全以色列，上主的會眾面前，在我們天主聽聞之
下，我勸你們必須遵守並尋求上主，你們天主的—

切誡命，好使你們保有這塊美麗的地方，永遠遺留

9 給你們的子孫。·至於你、我兒撒羅滿 l 你要認識你

父親的天主，全心樂意事奉他，因為上主洞察所有

的人心，知道人的—切心思欲念。如果你尋求他，

他必使你尋獲；如果你背叛他，他必要永遠拋棄你。

10 ．現在，你該注意，因為上主揀選了你建築殿宇作為

他的聖所，你要勇敢去行。」
@ 

交付聖殿圖樣

11 達味遂將東廊、廂房、府庫、樓閣、內室和至
12 聖所的圖樣，交給了他的兒子撒羅滿；＠．將他心中 26:20; 則 42 章

關於上主殿宇的庭院，周圍的房屋，天主殿內的府
13 庫，聖物的府庫所有的圖樣，．以及關於司祭和肋未

人的班次，在上主殿內應行的一切禮儀，上主殿內
14 行禮儀時應用的—切器皿，都指示給他，＠．並給他

指定用多少分量的金子，製各種禮儀應使用的一切

金器；用多少分量的銀子，製各種禮儀應使用的—
15 切銀器，．用多少分量的金子，製金燈台及台上的金

燈，用多少分量製每盞金燈台及台上的金燈；用多

少分量的銀子，製銀燈台及台上的銀燈，每盞銀燈

台及台上銀燈的重量，按每盞燈台的用途應用多少；
16 ．用多少分量的金子，製供餅的桌子，每張應用多少；
17 用多少銀子製銀桌子；．用多少分量的純金，製叉、 出 27:3; 戶 4:14

盤和壺；用多少分量的金子，製各種金碗，每隻碗

重量多少；用多少分量的銀子，製各種銀碗，每隻

印 6-7 節，參閱 1 7: 11 ; 22: 10 ; 列上 3:14; 8:61; 9:4 。

@ 8-10 節，參閱肋 25:46 ; 申 4:21-23; 30:10 。這一段是達味鄭重勸告的要

點：認識天主，服事天主。

® 「圖樣」，原文作「 Tabnith」，參閱出 25: 9 ; 這包括「模型」及「圖案」或
「聖殿的外形」。「門廊」，參閱編下 3:4; 列上 6:3 。「府庫」，參閱列

上 6:5 。「樓閣」，參閱編下 3:9 。「內室」，即前庭或前堂，與贖罪蓋之所（參

閱出 25:17-19) 或至聖所相對。

囝「指示」，按希拉二本作「又向他（撒羅滿）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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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8:18-29:2

碗重量多少；®·用多少分量的純金，製造香壇；最 18
後給他指定了車子的圖樣，即展開翅膀遮蓋上主的
約櫃的金革魯賓的圖樣；．這一切，即這一切工作的 19
圖樣，都給他按照上主的指示劃了出來。回

勸勉撒羅滿
達味又對他的兒子撒羅滿説：「你要勇敢勉力 20

去行，不必害怕，不必畏懼，因為上主天主，我的
天主必與你同在；他決不遠離你，決不拋棄你，直
到你完成修築上主殿宇的—切工作。．你看司祭和肋 21
未入巳分好班次，奉行天主殿內的事務；在各種工
作上，又有各種的巧匠自願輔助你，首領和全體人
民又都聽你的指揮。」＠

第二十九章

達昧勸捐
達味王又對全會眾説：「我的兒子撒羅滿，天 1

主所特選的，尚年輕軟弱，而這工程又浩大，因為
這殿宇不是為人，而是為上主天主； CD• 為此，我竭 2

® 本書作者可能受了出 25 章的影零，在那裏上主將「帳棚」及「一切器皿」的

式樣，授予梅瑟（參閱出 25:9) 。「金桌子」 (16 節），參閱編下 4:8 。「銀
埡臺」及「銀桌子」 (16 節），僅此處有記載。「純金又子」 (17 節），參

閱出 27:3; 38:3; 戶 4: 12 ; 撒上 2: 13-14 ; 編下 4: 16 。

＠「香壇」 (18 節），參閱出 30: 1-10 ; 詠 18:11 。「按照上主的拉示（著譯經上主的
手）」 (19 節），往往是天主默戚的說明（參閱列下 3: 15 ; 則 1 :3; 3: 14) 。

(@ 20-21 節，為 9-10 節的結語，因 11-19 節計劃和模型的描述而中斷。「不必宙
怕」，參閱申 31 :6, 8; 蘇 1:5-6 。「你看，司祭及肋未人」 (21 節）的這種語法，
瞳示達味指着司祭及肋未人說過的活，可知這些宗教儀式的代表人，一定包括

在參與大會的「以色列的眾首長」 (1 節）中間（參閱 24:5) 。「自願（著譯

樂意）」一句，是指自願捐獻的人（參鬩出 35:5,22) 。

'
y「

*' * * * * * 

CD 正如悔瑟呼籲民眾樂意捐獻（參閱出 25:1-8; 35:4-9), 民眾亦樂意捐韐（參
閱出 35:20-29); 照樣，達味請求以色列首長們捐助，也獲得了蕪數獻金。本

節「殿宇」 (b囧h) 一字，為波斯語，通常用以指示波斯的王宮或堡壘（參閱厄

下 1: 1: 艾 1 : 2, 5 ; 2: 3, 5, 8; 3: 15 ; 達 8:2) , 有時亦指聖殿的營樓（參閒厄下 2:8) 。
此處及厄下 7:2 應是指聖殿，是一個描寫聖殿偉大莊嚴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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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9:3-14

盡力量為我天主的殿宇，預備了金子作金器，銀子
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木器，且有紅

瑪瑙、可鑲嵌的寶石、孔雀石、斑色石、各種玉石，
3 以及很多大理石。 (2).此外，因為我愛我天主的殿宇，塩下 31:3

除了我為建築聖殿所準備的以外，我還將我私蓄的
4 金銀，獻給我天主的殿宇：．就是，敖非爾金子三千

『塔冷通』，純銀七千『塔冷通』，為包殿內的牆

5 壁；．金子用來製造金器，銀子用來製造銀器，和匠
人所應作的—切巧工。今天誰自願給上主捐獻呢？」

6 • 於是各族長、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丶千夫長、百夫
7 長以及掌管君王勞役的主管，都自願捐獻。＠．為了戶 7 章

天主殿宇的用途，他們捐獻了五千「塔冷通」金子，
—萬「達理克」，—萬「塔冷通」銀子，一萬八千

8 「塔冷通」銅和十萬「塔冷通」鐵。困．凡有寶石的，
都交入上主殿內府庫裏，由革爾雄人耶希耳保管。

9 • 百姓都因這些人甘願捐獻而高興，因為他們都甘心

情願向上主捐獻；達味君王也非常高興。

達昧讚頌上主
10 達味遂在全會眾面前讚頌上主説：「上主， 多 13:1; 達 3:26

我們的祖先以色列的天主應受讚美，從永遠直到永
11 遠丨＠．上主 I 偉大、能力、榮耀、壯麗和威嚴都歸詠 145:11

於你，因為上天下地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上主 l

12 王權屬於你，你應受舉揚為萬有的元首。．富貴和光智 6:3

榮由你而來，你是—切的主宰；力量和權能在你手

13 中；人強大，人昌盛，都出於你手。．我們的天主，

14 現在我們稱頌你，讚揚你榮耀的名。．我算甚麼？我

的百姓又算甚麼？竟有能力如此甘願捐獻？其實一

2 「竭盡力量」，與編上 22: 14 的「辛辛苦苦」意義梠同，與創 31:42 的「我

的苦況和我的辛苦」是一樣的語法。希拉二本則淚作「因着我的貧困」或「籍

着我的貧困」。「紜瑪瑙」 (Shobam)' 產於哈威拉（參閱創 2: 12 ; 出
25: 7; 28: 9, 20 ; 钅勺 28: 16) 。

固 「掌管君王勞役的主管（蕃譯奉事君王的官吏）」，參閱 27:25-31 。

]「達里克」，希臘文是「 dareikos 」，希伯來文是「darkomima」，是波斯金幣，

約值銀元拾餘枚，由波斯王達理阿（公元前 521-485 年）所鑄（參閱厄上8:27) 。

5 「我們祺先以色列的天主」，參閱 18 及 20 兩節（參閱出 3:6; 申 32:6; 依 63: 16; 
64:8; 耶 31 :9 ; 拉 1:6; 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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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29:15-23

切是由你而來，我們衹是將由你手中得來的，再奉
智 2:5 獻給你。．我們在你面前是外方人，是旅居作客的， 15 

一如我們的祖先；我們在世上的時日有如陰影，不
能持久。®•上主，我們的天主 l 我們為建築敬拜你 16
聖名的殿宇所預備的這一切財物，都是由你而來，
也完全是你的。．我的天主 l 我知道你考驗人心，你 17
喜愛正直，我即以正直的心自願獻上這一切，並且
我現在很喜歡看見你在這裏的百姓，都自願向你捐
獻。．上主，我們祖先亞巴郎、依撒格、以色列的天 18

主 l 求你永遠使你的人民保存這種心思意願，令他
們的心靈堅定於你。．求你賜給我兒撒羅滿一顆純全 19
的心，遵守你的誡命、你的法律和你的典章，—一

達 3:26 實行，用我所準備的來建築殿宇。」．達味對全會眾 20
説：「你們應該讚頌上主，你們的天主 l 」全會眾
便讚頌了上主，他們祖先的天主，向上主及君王俯
首下拜。 (J)

撒羅滿登極

出 24:5 次日，他們向上主獻了犧牲，向上主獻了全燔 21
祭：牛犢—干，公山羊—干，羔羊一干，以及同獻

出 24:11; 列上 1:39 的奠祭，並為以色列民眾獻了許多犧牲。®·那天， 22 

他們在上主面前，歡天喜地地吃喝，以後，他們二
次立達味的兒子撒羅滿為王，給他傅油，為上主作
人君；又給匝多克傅油，立他為大司祭。＠．於是撒 23

@ 15 節，參閱約 8:9; 詠 39:12; 44:4 。「不能持久」，原意為「沒有指望」；

意思是說，我們是世上的受造物，是不能永久留住或絕對保存的。我們所有的，

都是暫時借給我們的；猶如我們的祺先，已成過去，我們也將成為過去（參閱

月力 25:23) 。
囝達味立於會眾前，而會眾應與達味一啟一應地唱讚頌詩，並且向帳福和約櫃

前的上主及向立在上主面前的君王表示敬禮。

® 末次的獻祭、撒羅滿的受傅丶以及他執政的順遂 (21-25 節），構成了民眾大

會的尾聲。撒羅滿的對頭為表現自己的高位，也曾宰牲馱祭（參閱列上 1: 9) 。
＠「二次立達味的兒子撒羅滿拐王」，第一次是載於 23: 1 (參閱列上 1:32-40) ; 
君王是上主的代理人。「立他（匝多克）為大司祭」，是作者特別注意的。他

在其餘許多事跡中間，極力表明大司祭職位的崇高，這也說明厄貝雅塔爾已被

達味解職（參閏列上 1: 32; 2: 26) 。作者此處略去阿多尼雅謀篡王位（參閱列上
1: 5) , 及匝多克因厄貝雅塔爾被廢而繼任司祭的記述。但是在這裏說明撒羅
滿是正式被選繼任、受傅油的君王，表面上沒有甚麼矛盾；同時匝多克被立為

司祭時，達味尚活在人間。按列上 1 :39 所載，給撒羅滿傅油的，是司祭匝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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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上 29:24-30

羅滿坐在上主的寶座上，代他父親達昧為王；他非
24 常順利，全以色列都服從他。匝．所有的首領、勇土
25 以及達味王所有的兒子，都屬撒羅滿王權下。已．上

主在全以色列民眾面前，特別高舉了撒羅滿，賜予
他君王的威嚴，勝過以前所有的以色列君王。＠

達昧逝世

26,27 葉瑟的兒子達味統治了全以色列，．統治以色列上 2:11

列為時凡四十年：在赫貝龍為王七年，在耶路撒冷

28 為王三十三年。＠．他死時年紀很大，享了高壽和榮

29 華富貴；他的兒子撒羅滿繼位為王。．達味王的前

後事跡，都記載在《先見者撒慕爾言行錄》丶《先

30 知納堂言行錄》和《先見者加得言行錄》上。＠．他

與國家有關的大事丶他的武功，以及他與以色列和

四鄰各國所經歷的史事，全都記載在這些書上。＠

画 23 節，參閱列上 2:10-12 。

＠「達味王所有的兒子」，指阿多尼雅在謀篡王位失敗後，也歸服於撒羅滿（參

閱列上 1 : 5-53) 。

@ 「勝過以前所有的以色列君王」，即撒烏耳及達味，而撒烏耳的兒子丶原名
依市巴耳的依市波舍特，也可能包括在內（參関列上 3: 12 ; 編下 1: 12) 。

@ 達味在赫貝龍作王的正哦年數，是七年零六個月（參閱撒下 5: 5) 。

® 「達味君王的前後事跡」，是編年紀作者習用的結語（參閱編下 9:29; 12: 15; 
16:11) 。參閱引言（七） 「史料來源」。

@ 「他的武功」，特指他的戰績（參閱列上 15: 23) 。「四鄰各國」，指達味

的友邦或交戰國，例如：垮肋舍特人，阿蘭人，摩阿布人，阿孟子民。

99 



編下 1:1-10

列上 3:4-15; 編上
16:39; 21 :29 

出 27:1-2; 31:2; 
編上 2:20

編年紀下

三編撒羅滿蓮造聖殿 (1: 1-9:31) 

第一章

撒羅滿求智慧

達味的兒子撒羅滿漸漸鞏固了自己的王位，上 1

主，他的天主常與他同在，使他非常偉大。 G;.撒羅 2
滿命令全以色列，即干夫長、百夫長、官，以及全

以色列的首領和族長集合，．然後同全會眾往基貝紅 3

高丘去，因為那裏有上主的僕人梅瑟，在曠野裏所

做的天主的會幕。 l).但是，天主的約櫃，達味巳由 4
克黎雅特耶阿陵運到所預備的地方，因為他在耶路

撒冷為約櫃搭了一個帳幕。．胡爾的孫子，烏黎的兒 5

子貝匝肋耳所製的銅壇也在那裏，即上主的會幕前。

撒羅滿與會眾便去求問上主。~.撒羅滿上到會幕前 6
的銅壇上，在上主面前，獻了一干犧牲，作為全燔

祭。．那天夜裏天主顯示給撒羅満，對他説：「你不 7

拘求甚麼，我必給你 I 」 ;i::.撒羅滿對天主説：「你 8
曾對我父達味大施仁慈，使我繼他為王。．上主，天 9

主 l 現在惟頤你向我父達味應許的話得以實現，因

為你已立了我為王，治理一個多如地上塵沙的民族。

．現在，求你賜我智慧和聰明，好使我能在這民族面 10

CD 編年紀作者略去有關列上 1-2 章所載的事跡，認為那些史料不適合自己記

事的目的。所以採用列上 2:46 的「於是王國在撒羅滿冶下才算鞏固了」，

作自己史記的開始。「鞏固了……王位」，是作者帝用的語法，表示撒羅

為已统一國家，實力增強。「使他非帝偉大」，參鬩編上 29:25 。

(z:i 「高丘」，是一專名詞（參閱列上 3: 4) 。在基貝缸的帳謠（聖所），無疑

是客紐罕原始的古聖地。「天主的會謠」，參閱出 25:22; 27:21 ; 戶 17: 19 。
我們由經文也可以知道，基貝紅超越其他高丘的原因（參閱編上 16:39-

41) 。

3 開於約櫃的搬運，參閱撒下 6 章；編上 13 及 15 章。「為黎的兒子貝匝肋

耳所製的銅壇」，參閱出 27: 1-8; 31 : 2, 9; 38: 1-8 。

@ 7-13 節，是有開天主夜間頫示給撒羅滿的事跡（參閱列上 3: 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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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l:11-18

前出入，因為誰能統治你這樣大的一個民族？」-
11 • 天主對撒羅滿説：「你既有此心願，沒有求富貴、

財寶、光榮，也沒有要求你敵人的性命，也沒有要

求長壽，衹為自己求智慧和聰明好能治理我的民族，

口 即我使你為王所管理的民族；．為此，智慧和聰明已瑪 6:33

賜予了你，但我還顾將富貴財寶和光榮賜予你，是

你以前的君王從沒有過，你以後也不會再有的。」

13 • 以後撒羅滿由基貝紅高丘，由會幕前回了耶路撒
冷，治理以色列。＠

14 

撒羅滿的財富

撒羅滿調集了戰車和騎兵，計戰車－千四百

輛，騎兵一萬二千名，使他們駐守屯車城，或在耶

路撒冷君王左右。(/).君王在耶路撒冷積存的金銀多
如石塊，香柏木多如平原的桑樹。．撒羅滿所養的

馬，都是來自慕茲黎和科厄，是君王的商人依照定

價由科厄買來的。$,.他們由慕茲黎運來的車，每輛

值銀六百「協刻耳」；馬每匹值銀一百五十「協刻

耳」。同樣，赫特諸王和阿蘭諸王所有的車馬，也

都是經這些商人的手運來的。

列上 10:27

9:25; 列上 5:6;
10:26-29 

56 11 

17 

建殿的準備

18 撒羅滿決定為上主的名建造聖殿，為自己修築

王宮。：

5 「能……進入」，即能處理事務的意思（參閔戶 27: 17 : 申 3 :2; 列上 3: 7) 。

E 編年紀作者沒有記迪撒羅滿回耶路撒冷後，在約櫃前獻祭（參閱列上 3: 15) , 
也沒有記迪君王斷獄如神的故事（參閱列上 3:16-28) 。與其說是由於某種

原因予以省咯，不如說這是作者在選材上的自由及適當的用心。作者並沒

有輕視熙雍山上的聖所，或否認是一祭祀的地方（參閱編上 21:18-22:1) 。

(J) 14-17 節，是寫撒羅滿的富有丶昌盛及尊榮（參閱 9:25-28; 列上 10:26-

29) 。「戰車一千四百輛」，列上 4:26 作「躬自己的車輛備有四千匹馬」，

編下 9:25 作「有四千卮，為養馬存車」。「屯車城」，參閱 8:6; 9:25 。

® 「慕茲黎和科厄」，參閱列上 10 章注 10 。

3 本節純梓出於編年纪作者。「為上主的名」，參閱列上 5: 3; 編上 22:7, 10-
11 ; 28: 3; 29: 16 。「王宮」的建築，在列上 7:1-12 有詳紬的記迪，作者

在此祇偶而提及（參閱 2:11; 7:11;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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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 1-9 

2:17; 列上 5:29-30

列上 5: 15-20: 
編上 14:1

29:7; 肋 24:6;
戶 17:5·20:12;
28-29 蕈

6:18 

列上 5:25; 厄上 3:7

第二章

撒羅滿點派了七萬人作運夫，八萬人在山上鑿 1

石，＝千六百人作監工。 '.D • 撒羅滿遣使者向提洛 2
王希日説：「有如你怎樣對待了我父達味，給他運
來香柏木，建造他居往的宮殿，也請你如此對待
我。〈》．我現今要為上主我的天主的名，建造一座聖 3
殿，奉獻給他，在他前焚燒芬芳的香料，永遠獻上

供餅，每日早晚、安息日、月朔，以及上主我們天

主的節日，奉獻全燔祭：這為以色列人是永久的

事。 t.我建造的殿宇必須廣大，因為我們的天主大 4
於諸神。 Ii.然而，誰有能力為他建造一座殿宇？天 5
與諸天之天，尚容不下他。我是誰，竟能為他建造

殿宇？不過衹是為在他面前焚香罷了! • 現在，請 6

你給我派一位技師來，他要精於金、銀、銅、鐵、

以及紫紅、朱紅、藍線等工作；並且還應會各種彫

刻，好與我父達味在猶大和耶路撒冷所準備的技術

人員一同工作。．請你由黎巴嫩給我運香柏、松柏 7

和檀香木來，因為我知道你的僕人善於砍伐黎巴嫩

的木材；我的僕人將與你的僕人一同工作。＠．他們 8
要為我大量預備木料，因為我要建造的殿宇極其廣

大。·至於你那些伐木砍樹的僕人，我必供給他們 9

食糧，小麥二萬『苛爾』，大麥二萬『苛爾』，酒
兩萬『巴特』，油兩萬『巴特』。＠

<D 1 節，參閱 17 節。

® 2-9 節，是寫撒黽滿派遣使者去見提洛王。由列上 5:2-11 所載的史料，我

們可以知道希蘭（或作胡蘭）首先派使者往賀撒羅滿登極大典。此處所載，

大概與以前工作的事有闢。記載的不同，說明編年紀作者採用了不同的史

料。

@ 3 節，參閱肋 24: 5, 8 ; 戶 28:4; 9-29 。「為以色列人是永久的事」，參閱

出 12: 14; 29:9 。

@ 「殿宇必須厝大」，參閱編上 29: 1 。「天主大於諸神」，參閱出 18: 11 ; 車
10: 17 ; t永 77: 13; 95: 3 。

@ 「檀香木」，參閱列上 10 章注 6 。

@ 「苛爾」，參閱列上 5 章注 2 。「巴特」，參閱列上 7 章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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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10-17

提洛王應允合作

10 提洛王希蘭回信給撒羅滿説：「上主由於愛慕列上 5:21-22

11 自己的百姓，所以立你作了他們的君王。」．希蘭又

説：「創造天地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應受讚美 l 因

為他賜給了達味王—個智慧的兒子，聰明機敏，可

12 為上主建造殿宇，為自己修築王宮。．我現在打發—

13 個具有智慧和才學的人去，他名叫胡蘭阿彼，囝．是出 31:2-6; 列上 7:14
－丹支派女人的兒子，他父親是提洛人，他精於金、

銀、銅、鐵、石、木、紫色丶紅色、藍色、細麻，

以及朱紅線各種工作，善於各樣的彫刻，又能設計

各種托於他的技工。這人可與你的技師和你父親我
14 主達味的技師，一同工作。．我主談及的小麥、大麥丶厄上 3:7

15 油和酒，請即運來分配給僕人。．我們必照你所需要

的，在黎巴嫩砍伐樹木，編成木筏，由海上運到約
培；以後你運到耶路撒冷。＠

選派工匠

16 撒羅滿按照他父親達味所統計過的數目，又編上 22:2

統計了住在以色列境內的—切外方人，共計十五萬

17 三千六百人，＠．委派其中的七萬人作運夫，八萬人 2:1
在山上鑿石，三千六百人作監工，督促人民工作。

囝 「胡蘭阿彼」，列上 7:13, 40,45 作「希蘭」 （參閱列上 7 章注 4)' 為一工

程師兼彫刻家。「阿彼」，即「我父親」的意思，參閱創 45 章注 3 。按列

上 7: 14 , 胡蘭為「納斐塔里支派一個寡婦的兒子」，但在這裏說他「是丹
支派婦女的兒子」。貝爾托 (Berthean) 解釋說：「他是一個丹支派的女子，

嫁與納斐塔里支派，成了一個寡婦。以後，這一個納斐塔里寡婦，又作了

一個提洛人的妻子，他們生了一個兒子胡蘭。這樣兩個以色列支派，由毋

親這面看，都能說胡蘭是屬於自己這一支派的人。」雇爾提斯 (Curtis) 則

認為，編年紀作者所以說胡蘭是丹支派的人，可能是受了出 31:6 所載的影

攀，該處的敖曷里雅布是一丹支派的技師。至於這兩種解釋是否正璀，不

敢妄斷，但是第一種解釋似乎較為正確。

® 「運到約培」，列上 5:9 作「運到你指示我的地方」。「約培」，今名雅法

(Jaffa)' 是離耶路撒冷最近的港口。

® 「外方人」，即客納罕本地的土著；在編上 22:2 , 作者祇短短地記述了達味
統計外方人的事件。由撒下 20:24 的「阿多尼蘭管理苦役」，可以知道所

附屬的民族有給達味服役之義務（參閱列上 4:6; 5: 14; 12: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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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3: 1-9 

創 22:2; 列上 6 章，
繩上 21:15-16

則 40:5

則 40:48

則 41:1

列上 6: 15-16; 
則 41:3

第三章

興工建殿

撒羅滿在耶路撒冷，即在他父親達味看見異像 1

的摩黎雅山上，在耶步斯人敖爾難的禾場上，達味

所準備的地方，興工建造上主的聖殿。 G).撒羅滿在 2
即位後第四年二月興工建造。 (l).撒羅滿為建造天主 3
聖殿的基地，按照古尺度計算：長六十肘，寬二十

肘。＠．東廊的長度與聖殿的寬度相等，即二十肘， 4 

高二十肘，裏面全貼上純金。的．大殿裏面先蓋上一 5
層木板，再貼上純金，上面彫刻上棕樹和花環；囝
．又以寶石點綴聖殿，甚是華麗；金子都是帕爾瓦因 6

金。＠．正殿、棟樑、門限、牆壁，以及門扇，都貼 7
上金子，牆上刻有革魯賓。

至聖所

以後，建造了至聖所，長度與聖殿的寬度相等， 8

即二十肘，寬度也是二十肘；內部貼了六百「塔冷

通」純金。 0.釘子重五十「協刻耳」金子；連樓閣 9

CD 「摩黎雅山」，創 22:2 作「摩黎雅地方」，敍本作「阿摩黎人的山」。「摩

黎雅」，是「上主頫現」的合成語，「ra'a 噸現， Jah-Jahve 上主」（參閒創

22: 2, 14) ; 因此，瑪索辣經文逕然作「顯現給達味的（上主）」。「在耶
路撒冷……摩黎雅山上」，舊約中任何地方都沒有這樣記載過聖殿的所在

地（參閱編上 21:28; 22:1) 。

® 「即位四年二月」， 2馬索辣經文作「二月二日」。列上 6:37 作「第四年，『齊

夫』月，奠定了上主殿宇的基礎」，希拉二本同。因此瑪索辣經文的「二

日」，恐為抄寫者的筆誤（參関列上 6: 1) 。

@ 「按照古尺度計算」，是尺度的一種解釋，不見於列上 6:2 。古時或梅瑟時

代的「肘」，比充軍後的肘長一掌（參閱則 40: 5; 43: 13) 。編年紀的作者，
咯去三十肘的高度（參閱列上 6: 2) 。

® 「高二十肘」，按原文作「一百二十肘」，今根據希臘 A 卷、拉丁通行本及

阿剌伯文譯作「二十肘」。「貼上純金」，參閱列上 6:21 。

@ 「大殿」，即聖所或內室（參閒編上 8: 11) , 與「至聖所」相對稱。
® 「帕爾瓦因」，地名，以產金著稱。大概位於阿剌伯南部，或者就是該地的

撒克厄耳法爾瓦因 (Sak-el-Farvajin) 。

(]) 「至聖所」，長寬高均為二十肘（參閱列上 6:20) , 這樣形成一個完全的立
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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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3: 10-4: 1 

10 也貼上了金子。＠．在至聖所內，以刻工刻了兩個革列上 6:23-24

11 魯賓，外面包上黃金；＠．革魯賓的翅膀，共長二十肘：
這邊革魯賓的—個翅膀長五肘，伸至這邊殿牆；另

—個翅膀也長五肘，與另一個革魯賓的翅膀相接連。

12 • 這一個革魯賓的—個翅膀，也長五肘，伸至那邊殿

牆；另一個翅膀也長五肘，與前一個革魯賓的翅膀

13 相接連。．兩個革魯賓的翅膀都伸開，共長二十肘；

14 他們雙足站立，面向聖殿。．又用藍線、紫線、朱紅

15 

16 

17 

線和細麻，作了—帳幔，上面繡上革魯賓。國

圓柱

他又在殿前造了兩根柱子，共長三十肘；每根

柱子頂上有柱帽，高五肘。＠．又做了類似項鍊的花
環，置於柱頭上；又作了一百個石榴，懸在花環上。已
．把這兩根柱子立在殿前，一左－右：右邊的叫雅津，

左邊的叫波阿次。。

第四章

製造聖殿器皿

列上 7:15-22;
則 40:49

以後，他製了—座銅壇，長二十肘、寬二十肘，則 43:13

® 「釘子重五十『協刻耳』金子」，按希拉二本好像是說每一釘子是五十協刻
耳金子，而此處是說鑄釘子所用金子的總數為五十協刻耳，後者可能較為

正璀。

回 「兩個革魯賓」，是用橄欖木製成的（參閒列上 6: 23-28) 。兩個革魯賓的

翅膀長度，計有二十肘，這樣伸開可以直達二十肘寬的至聖所的兩道牆。

詞「帳幔」，用來隔開聖所與至聖所（參閱出 26: 31 ; 路 23: 45) 。列上 6:21

雖沒有記載，但是可能帳幔是懸在所謂「金鍊」上面的，也未可知。

@ 「兩根柱子，共長三十肘」，按列上 7: 15 ; 列下 25: 17 ; 耶 52:21 皆作「高十八
肘」，敍本亦然。

@ 「一百個石榴」，參閱耶 52:23 。按列上 7:20, 42, 共有四百個石榴，就是每柱
的柱帽上有上下兩行，每行一百個石榴，參閱 4: 13 。

@ 「雅津」與「波阿次」，參閒列上 7:21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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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4:2-10

列上 7:23-26

列上 7:38-39;
則 40:38

列上 7:49

列上 7:50;
編上 28:16

列上 7:12

列上 7:39

高十肘。｀又鑄了一個銅海，從這邊到那邊直徑十 2
肘，作圓形，高五肘，圓周三十肘。．銅海邊緣下四 3

周圍，圍繞着铇瓜形的裝飾品，每肘十個，分兩行，

铇瓜與銅海是同時鑄成的。＠．有十二隻銅牛馱着銅 4
海：三隻向北，三隻向西，三隻向南，三隻向東；

銅海安放在銅牛背上，牛尾朝裏。．銅海厚—掌，邊 5

如杯邊，形似百合花，可容三千「巴特」。＠．他又 6
製了十個銅盆：五個安置在右邊，五個安置在左邊，

作為洗滌之用，洗滌作全燔祭的物品；但銅海衹可

為司祭作洗滌之用。®·又照所規定的式樣製了十個 7
金燈台，放在殿內：右邊五個，左邊五個。．又製了 8

十張桌子，放在殿內：右邊五張，左邊五張。又造

了一百個金碗。＠．又造了司祭院與大院以及院門， 9 

門包上銅，＠．他把銅海放在右邊東南角。囝 10 

叩「銅壇」，不見於列上 6-7 章有關聖殿一切設備的記述中。列上 8:22, 64 好

像暗示這座銅壇，列上 9:25 亦有所記載。所謂「銅壇」，「壇」的本身

可能是用石作成的，外面包着銅。壇的尺度，大於厄則克耳所描述的（參

閱則 43: 13-17) 。

® 「耙瓜形」，原文作「牛形」，今按列上 6: 18 修改。

@ 列上 7:26 作「可容兩千『巴特』」，誤。

囯 編年紀作者以一種簡短的文筆，略去列上一切有關十個銅座的詳細描逑（參

閱列上 7:27-39) 。可能是由於這地方不易明瞭而予以省略，更可能是因

為作者認為銅座不如 7-9 節所記的事情重要，並且將 7-9 節插在列上 7:39

節中間。「作為洗滌之用」，及下面的幾句，是編年紀作者獨有的語法。

他在這裏將列上 7:38 節有閽盆子所舉出的體積及容量，也都略去（參閱出

30:17-21; 40:31) 。

@ 「十個金廢臺」，參閱出 25:31-40; 37:17-24; 列上 7:49 。「十張桌子」，

在列上 7:48 僅記載一張陳設供餅的金桌子，沒有記載十張桌子。「金琬」，

列上 7:45, 50 雖有記載，但沒有說明數量。也許作者將噹時的習例歸功於

撒羅滿，如以民晚年把法律歸於梅瑟一樣。

® 「司祭浣」，又名內浣（參関列上 6: 36; 7: 12) 和上浣（參閱耶 36: 10) 。

它包括「大院」，又分新浣（參閒 20:5) , 外院（參閱則 40: 17) 及下 F完（參

閱則 43: 14)• 而下院在八層臺階下面（參間則 40: 31) 。所謂「 F完」，特

別指大F完或外浣而言，同時也是拉與外界隔絕的聖所前面的整個 F完子。

囝銅海的位置，按出 30: 18 所載，是在帳福與祭壇之間。「柬南角」，就是

殿的東南方（參閱列上 7: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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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編下 4:11~5:1

胡蘭所造的器具

胡蘭也製了鍋、鏟和盤。胡蘭為撒羅滿王作了列上 7:40-51

—切應為上主的殿所作的工作：＠．兩根柱子，兩個
柱頂上的球形柱頭，兩個網子——遮蓋柱頂上兩個

球形的柱頭，．兩個網子上的四百個石榴 每個網

子有兩行石榴，以遮蓋柱頂上兩個球形柱頭，．十個

盆座及座上的十個銅盆，．—個銅海及下面十二隻銅

牛，．鍋鏟、鈎，以及—切用具：這—切都是胡蘭阿

彼用光滑的銅，給撒羅滿王為上主的殿所製造的，

．是王在約但平原，於穌苛特與匝爾堂之間，用黏土

模鑄成的。＠．撒羅滿所製的這一切器皿，實在眾多；
所用的銅，重量無法計算。

其他器皿

以後，撒羅滿又製造了上主殿內的一切用具：

金壇和供餅的桌子，．燈台和依照規例應在內殿前點

的燈盞，都是用純金製成的；．還有花蕊、燈盞和燭

剪，都是用金，即純金製成的；．還有刀、碗、盤和

火盤，都是純金的。殿宇的門，即進入至聖所內裏

的門，以及聖殿，即正殿的門，也都是金的。

第五章

聖殿落成

撒羅滿為上主的殿所作的—切工作完成了以列上 7:51

後，遂將他父親達味所奉獻的禮品，金銀和所有的

® 11-16 節，是括論胡蘭阿彼為聖殿所製的器具。

@ 「匝爾堂」，作者認為與列上 7:46 的相同，在阿達瑪附近。「阿達瑪」，

蘇 3: 16 作「阿當」，可能就是約但河西的康撒爾塔貝 (Kam Sartabe) 。又

有人認為，「匝爾堂」就是列上 11:26 的責勒達 (Sereda) 。這種意見，如

果承認匝爾堂就是厄弗辣因境內的康撒爾塔貝，是毫無問題的。否則，這

個位於北方貝特商附近的匝爾堂，絕不能與厄弗辣因地的責勒達為同一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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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5:2~10

器具運上來，存放在天主殿宇的府庫裏。 m

迎約櫃入聖殿
列上 8:1-9 那時，撒羅滿召集以色列的長老，各支派的首 2

領和以色列子民各家族長，到耶路撒冷，將上主的

約櫃從達味城，即熙雍運上來。．以色列人於是在七 3

月的節日，都聚集到君王那裏。｀以色列所有的長 4
老一來到，肋未人便抬起約櫃， :;ii.將約櫃和會幕， 5 

以及會幕內所有的聖器都抬上來；抬運的都是司祭

和肋未人。．撒羅滿王和聚集在他那裏的以色列全會 6

眾，在約櫃前宰殺了牛羊，多得無法計算，不可勝

數。．司祭們將上主的約櫃抬到殿的內部，即至聖所 7

內，放在革魯賓的翅膀下，那早已預備的地方。．革 8

魯賓伸開翅膀遮在約櫃的所在之上，所以革魯賓在

上面正遮蒼約櫃和抬櫃的扛桿。．這扛桿很長，扛頭 9

從內殿前的聖所裏可以看見，在殿外卻看不見；直

35:3 

到今天還在那裏。®·約櫃內除了兩塊石版，沒有別 10
的東西：這是以色列子民出埃及後，上主與他們立

約時，梅瑟在曷勒布山放在裏面的。固

CD 「達味所奉獻的禮品」，列上 7:51 雖然亦有記載，但撒及列二書中都沒有

明文記載達味奉獻給聖殿的這許多器具。「器具」，除普通用具外，尚包

挂達味馱於上主的兵器及戰利品（參閱撒下 8:7-11 ; 編上 18: 11 ; 26: 26) 。

® 「以色列人於是在七月的節日」，參閱列上 8 章注 2 。

＠「肋未人」，列上 8:4 作「司祭和肋未人」。敍阿二本同，希拉二本作「肋

未人」。「肋未人」原為一支派名，因此可用以表示司祭及亞郎子孫。由 7

節可以知道，這裏所說的「肋未人」，是指「司祭」而言。在曠野中，抬

約揠原為刻哈特族的肋未人的職分（參閱戶 3:31; 4:5) , 但是由至聖所內
抬出及抬進，卻是司祭的專職。如此，首先由司祭將約櫃抬出，繼而由司

祭及肋未人抬着約櫃及聖物（參閱列上 8:4) , 最後再由司祭抬到至聖所內
（參閱列上 8: 6) 。

@ 9 節，是按希臘本而譯者，原文意義含混不明。「直到今天還在那裏」，按

拉丁通行本指約植是錯誤，希敍塔爾古木丶阿剌伯文及列上 8:8, 皆指「槓

頭」而言。

@ 梅瑟放在約櫃內的「石板」（參閱申 10: 2, 5) , 申 9: 9, 11, 15 又名「約板」
（參閒出 40: 20) 。按後來猶太人的傳說，約櫃內尚有盛瑪吶的金瓘及亞郎

發過芽的棍杖（參閱出 16:32-34; 戶 17: 25 ; 希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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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5:11-6:4

上主顯示榮耀

11 當司祭從聖所出來時一一—因為所有在場的司祭列上 8: 10-13 

12 都自潔過，未分班次，｀全體歌唱的肋未人，阿撒繻上 24 章
夫、赫曼、耶杜通，和他們的兒子以及他們同族的

弟兄，一律穿着細麻的衣服，站在祭壇的東面，擊

鈸、鼓瑟、彈琴；同在他們一起的，尚有一百二十 7:3

13 位司祭吹號筒－~（2)．吹號筒的和歌唱的人都同聲同
調讚美上主。當他們配合號筒、鐃鈸和各種樂器，

高聲讚美上主説：「因為他是聖善的，因為他的仁

慈永遠常存」時，雲彩充滿了聖殿，即上主的殿，官 7:2
14 • 致使司祭由於雲彩不能繼續奉職，因為上主的光榮

充滿了天主的殿。

第六章

1 當時撒羅滿説：「上主曾決定：要住在幽暗之中；

2 • 我卻為你建築了—個居所，作為你永久的住處。」：

撒羅滿的訓詞 列上 8:14-21

3 君王遂轉過臉來，祝福了以色列全會眾；以
4 色列全會眾都站蕾，．撒羅滿説：「上主，以色

@ 由 n 節的「因為所有在場的司祭」到 13 節的「他的仁息永遠常存」這一

段，是編年紀作者所特有的記迪。他在這短短的一節中（參閒列上 8: 10) , 
插入一段較長的注解，洋逑肋未人在宗教儀式上所特有的義務。「未分班

次」（參閒編上 24 章），不單有職務的司祭，即所有的司祭都蘊區別地參

與盛典。

囝 本節說明所有二十四班輪流供職的肋未人歌詠人員（參閱編上 25:9-31)•

同樣與司祭們參與奉獻大典。「阿撒夫、赫曼、耶杜通」，是肋未歌詠團

的首領（參閒編上 6: 16-18; 15: 17; 25: 1-4) 。

® 編年紀作者說出，雲衫的出現是與樂器及讚頌的巨攀同時。但是列上 8: 10 
的記事，卻更清晰地說明，是當約櫃放進聖所的時候，雲彩充滿了聖所。

這有形的頫露，是表示上主已住在新的聖殿中。

* * * * * * *' 

CD 1-2 節，參閱列上 8 章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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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下 6:S-14

列的天主，應受讚美 l 他親口對我父親達味應
許過，也親手完成了説：．自從我領我的百姓出 5

離埃及地的那天起，沒有在以色列各支派中，
選擇一城，為建造—座作我名下的殿，也沒有
揀選—個人作領袖，管理我的百姓以色列。 (2) 6 

．可是，我選擇了耶路撒冷作為安置我名之處，
揀選了達味管理我的百姓以色列。．我父親達味 7
原有意為上主以色列天主的名建造—座殿，．但 8
上主卻對我父親達味説：你有意為我的名建造
一座殿，你這番心意固然很好，．但不是你要建 9

造這殿，而是你親生的兒子，他要為我的名建
造這殿。．現在上主實現了他所説的話，使我來 10
繼承了我父親達味，坐上了以色列的寶座，正
如上主所預許的；我也為上主以色列天主的名
建造了這座殿，．將約櫃安放在裏面；約櫃內有 11
上主與以色列子民所立的約版。」＠

祈禱詞

列上 8:22-29 以後，撒羅滿當着以色列全會眾的面，站在上 12

主的祭壇前，伸開手＿．因為撒羅滿製造了—産銅 13

台，長五肘，寬五肘，高三肘，安置在庭院中央，

他立在上面，當着以色列全會眾的面，屈膝跪拜，

舉手向天一一邑．説：「上主，以色列的天主 l 上天 14

@ 5-6 節，他處沒有詳鈿的記載。此處我們會想到耶路撒冷的征服（參閱編

上 11 :4 等），便是天主實踐諾言的表現，以便在那裏建築聖殿。「作為安

置我名之處」，即作為上主名的居所（參閱 7:16; 20:9; 33:4) 。在 1: 18; 
6: 17; 20: 8 及編上 22: 干8, 10, 19; 28:3; 29:16 等地方，語法比較不甚清

楚。簡選達味諾言的意義，是常見的（參閱編上 11: 2) ; 最後一次，參閱編

上 28:4 。 5 節後半節，可能沒有注意到撒烏耳的被選。按訥忒肋爾 (Neteler) , 
因為根據撒上 8: 1-5 , 撒烏耳的被選沒有天主的直接拉派，並且沒有論及未
來的建築聖殿；雖然撒上 9: 16 是相反的。所以我們可以說，撒烏耳的被選，

原由百姓發超，並非出於天主。

(3) 7-11 節，參鬩撒下 7:1-16; 編上 17:1-12 。

@ 14-42 節，是撒羅滿的獻詞。 12-13 節，是記載撒羅滿的態度。 13 節，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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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作者所獨有的。列上沒有提到，撒羅滿所跪的地方丶製作物及跪拜的

姿態。



編下 6: 15-26 

下地，沒有一個神可與你相比。你對那些—心在你

15 面前行走的僕人，常是遵守信約，表示慈愛。．你對

你僕人，我父親達味所應許的，你都履行了；你親

16 口應許的，你也親手成就了，正如今天＿樣。．上主，

以色列的天主丨你曾説：祇要你的子孫謹守他們的

道路，按照我的法律行走，如你在我面前行走一樣，

你決斷不了在我前坐以色列王位的人；現在求你實

17 踐你對你僕入，我父親達味所説的話罷丨．上主，以

色列的天主，現在求你使你向你僕人達味所應許過

18 的話，予以實現罷! ®· 天主實在與人住在地上嗎？
看，天和天上的天，尚且容不下你，何況我所建造

19 的這座殿宇呢丨｀上主，我的天主，請垂允你僕入
的祈禱和懇求 l 俯聽你僕人在你面前所發的呼號和

20 祈禱，．願你的眼睛晝夜垂視這座殿，看顧你所説，

你要安置你名的地方；求你垂聽你僕人向這地方所
21 行的祈禱丨．願你垂聽你僕人與你百姓以色列向這地列上 8:30-51

方所發的哀禱，求你從天上，由你的居所，予以垂

22 聽，垂聽和寬恕丨．若有人得罪了自己的鄰人，被迫

23 以咒詞起誓，而來到這殿內，在你祭壇前起誓，．求

你由天上垂聽受理，為你的僕人伸冤：懲治惡人，

照他所行的，報應在他頭上；宣告義人無罪，照他

24 的正義酬報他。囝．如果你的百姓以色列，因為得罪
了你，在敵人面前被擊敗；他們如果回心轉意，稱

25 頌你的名，在這殿內向你祈禱懇求，．願你從天上予

以垂聽，寬恕你百姓以色列的罪，領他們回到你賜
26 給他們並他們祖先的地方! ®· 幾時他們犯罪得罪了

® 14-17 節，是求上主實行應許達味的諾言。 15 節是諾言的一部分業已實現；

17 節是仍在期待全部諾言的實現（參閱申 3: 24; 7: 9 ; 撒下 7: 12-13; 編上
17:11-12) 。「斷不了」，參閱 7: 18 ; 列上 2:4 ; 耶 33:21 。這種含有條件
的預許，是值得注意的。

@ 18-21 節，是撒羅渴求上主垂聽他在聖殿中所發的祈禱。「與你百姓以色

列」，列王紀無，而敍本作「與他的百姓以色列」（參閱列上 8 章注 11) 。

囝 22-23 節，參関出 22:7-12; 戶 5: 19-22 。

® 舊約中屢次明言，以色列人為敵人擊敗，是上主因為百姓犯罪而降的罰（參
閱蘇 7:1-12; 編上 21:12) 。他們相信，天主使義人獲得昌盛，惡人遭受

災客（參閱出 23: 20-23 ; 肋 26 章；申 2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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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6:27-40

列上 8:41-42

列上 8:52;厄下 1:6;
詠 130:2

你，天空閉塞不雨，你懲罰了他們；他們如果向這
地方祈禱，稱頌你的名，遠離罪過，．求你從天上垂 27
聽，赦免你僕入及你百姓以色列的罪，指給他們應走
的正路，使雨降在你賜予你百姓作為基業的地上。＠
．如果此地發生飢饉、瘟疫，五榖枯萎生霉，或遭受 28

蝗蟲或螞蚌，或有敵人犯境圍困門下，或不拘遭受
甚麼災禍疾病，．你的百姓以色列，個人或團體，如 29
果感覺內疚和痛苦，而向這殿伸出手來祈禱哀求，
．願你從天上，你的居所，予以俯聽寬恕，照每人 30

的—切行為，予以賞報，因為你認識每個人的心，
一—惟有你認識人子的心，．使他們在你賜予我們祖 31

先的地上，—生—世敬畏你，在你的道路上行走！
．至於那不屬你百姓以色列的外方人，為了你的大名， 32
你有力的手及伸開的臂，自遠方來，在這殿內祈禱，
．願你從天上，你的居所垂聽，按照外方人所請求於 33
你的去行 I 這樣，可使地上萬民都認識你的名，敬畏
你，如同你的百姓以色列—樣；使他們知道我所建
造的這殿，是屬於你名下的。．你的人民，如果在你 34
派遣他們走的路上與敵人交戰，而他們向你所揀選的

這城，向我為你的名所建的這殿，祈求你，．願你從 35
天上俯聽他們的祈禱和哀求，維護他們的正義! • 如 36
果他們犯罪得罪你 因為沒有不犯罪的入 你向
他們發怒，將他們交於仇敵，讓敵人將他們擄到遠

方或近處。．他們若在被擄往的地方，回心轉意，在 37
充軍之地，懇求你説：我們犯了罪，我們作了惡，

做了背理的事；．如果他們在被擄充軍之地，全心全 38
意歸向你，向你賜給他們祖先的地方，向你所揀選

的這城，向我為你的名所建的這殿祈禱，．願你從天 39
上，你的居所，垂聽他們的祈禱和懇求，維護他們
的正義，寬恕得罪你的百姓! 1lll. 現在，我的天主，願 40
你的眼睛睜着，側耳諦聽在這地方所行的祈禱 1 心

®27 節，參閱申 11:13-17; 28:24 。久旱不雨，是天主懲罰罪人的一種證明（參

閒列上 17-18 章）。
徊 38-39 節，參閱申 30:1-2; 肋 26:39-42 。
@ 40-42 節，禱詞的結語是本書作者所獨有的，與列上 8:51-53 所記的結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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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列上所載呼籲垂聽的語，除申 9:26-29 所載者外，又以以色列因他們由埃

及被贖出，成為上主的產業為根據。此處卻用了充軍後通需的祈禱方式，是以

表持聖殿為上主安息的住所，他的約櫃及他的司祭，並紀念達味的善行或天主

與達味所立的約（參閱 20 節； 7: 15 ; 列上 8:29, 52; 厄下 1: 6 ; 詠 130: 2) 。



編下 6:41-7:5

41 • 現在，上主天主，願你起來，願你與你那大能的約詠 132:8-10, 16 

櫃進入你安息之所 l 上主天主，願你的司祭身披救

42 援，願你的聖徒在幸福中歡樂丨．上主天主，求你

不要擯棄你的受傅者，記念你賜予你僕人達味的慈
愛 l 」@

第七章

祝聖聖殿
撒羅滿祈禱完了，有火從天上降下，焚燒了全民 6:21; 加下 2:10

2 燔祭和其他的犧牲；上主的榮耀充滿了聖殿。 G). 由 5:14
於上主的榮耀充滿了上主的殿，司祭不能進入上主

3 的殿。｀所有的以色列子民看見有火降下，上主的 5:13; 詠 136:1
榮耀充滿了聖殿，便俯伏在石鋪的地上，叩拜稱頌

上主説：「因為他是聖善的，因為他的仁慈永遠常

4, 5 存。」＠．君王和眾百姓在上主面前祭殺了犧牲。．撒列上 8:62-63
羅滿王那時祭殺了二萬二千頭牛，十二萬隻羊；這

@ 41-42 節，好像作者是將詠 132:8-10 稍加改變而成，充作獻詞的自然結語。

* * * * * ,X * 

CD 1-3 節，「有火從天上降下」一段，不見於列上 8: 54-55 , 在那裏記述的，
是撒羅滿對百姓所發的祝詞。君王所說的一切，在此處好似都包括在「撒

羅滿祈禱完了」一句內，而列上 8:54 作「撒罹滿……祈禱哀求上主完畢」；

在這一點上，兩個記迪明顯已開始有分歧。在那裏沒有客觀的理由，可以

假定編年紀作者發現在此處所載的事實，作者必是由自己的一個資料中獲

得的；雖然我們沒有方法瓘定，這些資料是否在列王紀作者的原始記迪中

已經言及。有人說編年紀作者是一位偏於寫神跡的人，這是一個不合理的

說法（參閱列上 8: 10; 18: 38) 。編年紀作者對所有關於聖殿崇拜的最大旨

趣，在目前及對過往記逑所有的類似附錄中，都很充分地表現出來。「有

火從天上降下」，參閱肋 9: 23-24 ; 列上 18: 24, 38 ; 編上 21: 16 。

® 「司祭不能進入上主的殿」，與 5: 14 的「司祭由於雲彩不能繼續奉職」，

很難說是有分別的。二者所舉的原因相同，所表示的言語相同（參閱列上

8: 11) 。但極頫明的，作者在第 5 及 7 章所記載的，是天主榮糴的兩個不

同的出現，一在祈禱之前，一在祈禱之後。二者對於供職司祭的影零，是

相同的。

Q) 3 節，參閱 5:13; 20:21; 編上 14:34-41; 28: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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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7:6-17

戶 10:1-10;
詠 136:1

剧 43:13

列上 9:1-9

詠 130:2

樣君王和全百姓為上主的聖殿行了奉獻禮。困．司祭 6
各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肋未人拿着達味王所製的上

主的樂器，奏「因為他的仁慈永遠常存」稱頌上主

的歌；這讚美歌是達味令他們唱的；司祭們面對着
他們吹號筒，同時全以色列人都站立不動。｀撒羅 7
滿祝聖了上主殿前的內院，在那裏，獻了全燔祭與

和平祭的脂油，因為他製造的銅壇容不下那麼多全

燔祭丶素祭和脂油。．那時，撒羅滿舉行慶節七天之 8

久，所有由哈瑪特渡口到埃及小河的以色列百姓，

都與他在一起，實是—大集會。．第八天又舉行了盛 9

大的集會，如此舉行獻壇禮七天，過節七天。．七月 10

二十三日，君王遣散了民眾。他們因上主對達味、

撒羅滿和他的百姓以色列所施的恩惠，都滿懷歡樂，
回了自己的帳幕。＠

上主的俯允與警告

撒羅滿完成了上主的殿和王宮，凡撒羅滿心中 11

要在上主的殿和自己的宮內所作的，都順利完成了。

．夜間上主顯示給撒羅滿，對他説：「我巳聽了你的 12

祈禱，我也為我揀選了這地方作為祭祀的大殿。仍
．我如果使天閉塞不雨，或使蝗蟲吞吃這地，或使瘟 13

疫在我百姓中間流行，＠．這稱為我名下的百姓，如 14
果謙遜祈禱，尋求我的面，遠離自己的惡行，我必

從天上俯聽，寬恕他們的罪過，使他們的土地生產。

．自今以後，我必睜眼垂顧，側耳諦聽在此處發出的 15

祈禱。．現今我已選擇這殿，予以祝聖，使我的名永 16

遠在這殿中；我的眼和我的心，也時時留在那裏。

．至於你，如果你在我面前行走，像你父親達味那樣 17

行走，遵行我吩咐你的一切，恪守我的法律和典章，

@ 5 節，參閱列上 8 章注 14 。

@ 本節是編年紀作者，在他着重儀式，尤其歌詠及奏樂之後，普通喜歡加上
的文句（參閱編上 5:11-13) 。「達味王所製」，參閱編上 23:5 。

® 10 節，參閱列上 8 章注 15 。
7 「祭祀的大殿」，舊約中僅見於此處。意思是說，從今以後，祭祀必須在這

殿中舉行，不再在基貝虹舉行（參閱 1: 1 等）。

® 13-15 節，參閱 6:26-28,37-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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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7:18-8:5

．我必鞏固你的王位，一如我應許你父親達味所説：

你的子孫中，決斷不了有人作以色列的統治者。．但

是，如果你們遠離我，離棄我在你們前所頒佈的法

律和誡命，而去服待敬拜別的神，．我必將你們從我

賜予你們的地上根除，且要拋棄這磨為我名而祝聖

的殿，毫不顧惜，使它成為萬民的笑談和話柄。＠
．這殿雖然宏大，凡經過的入必將驚懌説：上主為甚

麼這樣對待了這地方和這廑殿？．人必回答説：是因

為他們離棄了領他們出離埃及地的上主，他們祖先

的天主，而歸依、崇拜、服侍了別的神；為此，上

主使這一切災禍臨到他們身上。」

18 

19 

20 

21 

22 

列上 9:10-25

第八章

撒羅滿的其他廸設

撒羅滿建造上主的殿和自己的王宮歷時二十

年；二十年過後， w.撒羅滿又重建了希蘭還給他的
城邑，令以色列子民住在那裏。囝．此後，撒羅滿到
了哈瑪特祚巴，征服了那地。．又修建了在曠野裏的

塔德摩爾，在哈瑪特四周修築了貯藏城。＠．又建築

12345 

回 20 節，參閒申 28:37; 耶 24:9 。

* 

「二十年」，即七年修建聖殿（參関列上 6:38) , 加十三年建造王宮（參閱
列上 7: 1) 。

按列王紀所載，撒羅滿為報酬提洛王供應香柏、柏木及黃金之恩，給了他

二十座城，可是希蘭不甚滿意。但按編年紀所載，撒羅滿由希蘭手中又收

回這些城，並予重修，為加強防禦。二者之間在一假定下，甚為切合： (1) 
撒羅滿首先讓與希蘭二十座城，而希蘭由於這些城的形勢險惡或毫無價值

（參閱列上 9-12 章），故歸還撒羅滿，撒羅滿於是重修；若瑟夫有類似記迪

(Ant. VIII 5, 3) 。 (2) 這二十座城，是兩個君王的友誼贈與；撒羅滿給了

希蘭二十座城（列王紀），而希蘭給了撒羅滿二十座腓尼基城（編年紀）。

3-6 節，是撒羅滿修築的貯貨城及軍城。「哈瑪特祚巴」，參閒編上 18:3, 9 。
「塔德摩爾」，拉丁通行本作巴耳米辣 (Palmyra) , 是在敍利亞與兩河流域
的曠野中（參閱列上 9 章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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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8:6-17

了上貝特曷龍和下貝特曷龍，作為有牆有門有閂的

設防城。．又建築了巴阿拉特和所屬於撒羅滿的貯藏 6

城，以及－切屯車城和騎兵城；凡撒羅滿願意在耶

路撒冷、黎巴嫩以及他所管轄的境內所要建設的，
列上 9:20-21 都巳建設了。．至於其餘的入民，即那些不屬以色列 7

的赫特入、阿摩黎人、培黎齊人、希威入和耶步斯

人，．以色列子民沒有消滅，而他們凡留在此地的子 8

孫，撒羅滿都徵來充作苦役，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撒羅滿並沒有使以色列子民為他的工作擔任苦役， 9 

因為他們是他的戰士、將官、戰車長和騎兵長。

．撒羅滿的監察官，共有二百五十人，監管百姓。 10 

列上 9·24 ·撒羅滿又將法郎的女兒，從達味城搬到為她建築 11

的宮中，因為他説：「連我的妻子，也不可住在以

色列王達味的宮中，因為上主的約櫃所到的地方是
列上 9:25 聖地。」®·那時撒羅滿在上主的祭壇上，即他在東 12
戶 28-29 章 廊前所築的祭壇上，向上主獻了全燔祭，．並按梅瑟 13

的吩咐，在安息日、新月和每年的三個節期：無酵
綱厄上下23-26 章； 節、七七節和帳棚節，奉獻每日應獻的祭品。崮d也 14

12:45 
又照他父親達味的規定，為司祭派定了班次，各盡

其職；又規定了肋未人的任務，令他們負責讚頌；

照每日的定例，在司祭前服務；又派定了門丁，按

照他們的班次守衛各門，因為天主的入達味是如此

命令的。．君王對司祭和肋未人所吩咐的任何職務， 15 

以及管理府庫的事，他們都沒有違抗。．由上主的殿 16

奠基之日起，以迄完成，撤羅滿的一切工作完備無
列上 9:26-28 缺；上主的殿於是告成。,§,'•此後，撒羅滿往厄東地， 17

(1,1 根據列上 3: 1 , 「撒黽滿和埃及王法郎結親，娶了法郎的公主」，「接他住
在達味城，直等到他建完了自己的宮殿」。當時又朽所娶的妻子，建了一

個宮室（參関列上 7: 8) 。根據列上 9: 24· 他的妻子由達味城移往為他所
建築的宮殿。編年紀作者將以前的記迪完全略去，並解釋撒羅滿將她遷移

的原因是出於宗教動機。作者將達味城解作安放約櫃的神聖所在，及撒羅

滿的外方妻子住在城中可能是一種瀆聖罪（參閱則 44: 9) ; 這也就是本書
作者在思想及言語上的獨到處。列上 9:24 記栽撒羅渴又建造米羅，本書作

者予以省咯，這可能由於作者另有史料的來源所致。

® 13 節，參閱肋 23:1-37; 戶 28:9-29,39 。

園 14-16 節，參閒編上 23-2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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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8:18-9:12

18 到了濱海的厄茲雍革貝爾及厄拉特。．希蘭派遣自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己的臣僕給他送來了船隻和善於航海的人；他們與

撒羅滿的僕人同往敖非爾去，從那裏裝載了黃金

四百五十「塔冷通」，運到撒羅滿王那裏。：

第九章

舍巴女王來訪撒羅滿

舍巴女王聽見了撒羅滿的聲譽，就來到耶路撒列上 IO·l-13

冷，考問撒羅滿—些難題；陪從她的人很多，駱駝

馱着許多香料、黃金和寶石；進見撤羅滿時，便將

所有的心思都對他説了出來。．撒羅滿對她所問的一

切難題，一一給她解答了，沒有一樣可難住撒羅滿，

而不能給她解答的。．舍巴女王看見了撒羅滿的智慧

和所建造的宮殿，．筵席上的餚饌，群臣的坐次，僕

從的侍候和服裝，酒正與酒正的服裝，和在上主殿

內的全燔祭，驚訝得出神，．遂對君王説：「關於你

的作為和智慧，我在我國內所聽到的，的確是真的。

．以前我原不相信這些傳聞，及至我來親眼見了，才

知人告訴我的還不及你偉大智慧的－半；你實在超

越了我所聽聞的。．你的妻妾是有福的，你的臣僕是

有福的，能常侍立在你面前，聆聽你的智慧。．上主，

你的天主應受讚美 l 他喜愛你，使你坐他的王位，

代上主你的天主為王；因為你的天主愛慕以色列，

要永遠保持他們，所以使你作他們的王，來秉公行

義。」·舍巴女王遂將—百二十「塔冷通」黃金，大

批香料和寶石，贈送給君王：舍巴女王贈給撒羅滿

王的香料這樣多，是從來未有過的。．從敖非爾運金

子的希蘭的僕人和撒羅滿的僕人，也運來了檀香木

和寶石。．君王用檀香木為上主的殿和王宮製造了欄

杆，為歌詠者製造了琴瑟；像這樣的東西，在猶大

地方從來沒有見過。．凡舍巴女王所願所求的，撒羅

巾「厄茲雍革貝爾」和「厄拉特」及「敖非爾」，參閱列上 9 章注 10 及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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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9:13-28

滿都奉送給她；此外，尚有君王為酬謝她贈送的禮

品；以後她和她的僕人回了本國。 2

撒羅滿的富貴榮華

列上 10:14-15 撒羅滿每年收入的金子，重量有六百六十「塔 13

冷通」'.商人小販所運來的，以及阿剌伯的諸王和 14

本國太守給撒羅滿所進獻的金銀，尚不計算在內。

列上 10:16-17 • 撒羅滿王又用鎚打的金子，作了二百個盾牌，每個 15

用鎚打的金子六百「協刻耳」。．又用鎚打的金子， 16 

作了三百小盾牌，每個用金三百「協刻耳」；君王

列上 10:18-20 把這些盾牌都懸在黎巴嫩林宮。＠．君王又用象牙製 17
造了一個大寶座，用純金包鑲。．寶座有六級台階， 18 

座背後有一隻金羔羊，座位兩邊有扶手，扶手兩旁

立着兩隻痼子。．六級台階上立有十二隻獅子，每級 19

兩個，一左－右；在任何國家從沒有過這樣的製造

列上 10:21-25 法。．撒羅滿王所有的飲器，都是金的；黎巴嫩林 20

宮的器具，都是純金的；撒羅滿時代，銀是不值甚

麼的。．原來君王的船隻與希蘭的僕人一同去塔爾史 21

士；去塔爾史土的船隻，每三年往返—次，運來金

銀象牙，猿猴和孔雀。＠．這樣，撒羅滿王的富貴和 22
智慧，超過了世上所有的君王。．世上所有的君王都 23

想見撒羅滿的面，聽聽天主賦予他心中的智慧；．各 24

人帶來自己的禮物：銀器、金器、衣服、兵器、香料丶
1:14; 列上 5:6; 10:26 騾馬，年年都是如此。．撒羅滿有四千嘅，為養馬存 25

車，有一萬二千騎兵，駐紮在屯車城和耶路撒冷君

列上 5:1 王左右。．撒羅滿統轄列王，由大河到培肋舍特人領 26

1:15; 列上 10:27-28 域，直到埃及邊陲。．君王在耶路撒冷有的銀子，多 27

如石頭，香柏木多如平原的桑樹。．撒羅滿所有的 28

馬，都是由慕茲黎和各地運來的。因

CD 1-12 節，大致與列上 10:1-13 所載者同；其間亦有不同者，僅是不重要的，

或辭句的小小區別（參閱列上 10:1-13 各注）。

® 「三百協刻耳」，列上 10:17 作「每個用金三『米納』」。

CJ) 21 節，參閒列上 10 章注 9 。

@ 25-28 節，與列上 10:26 暗合。 1: 14-17 已經記載了撒羅滿的戰車馬匹，及

由慕責黎輸入的貨物，這與列上 10:26-29 所載者為同一記迪。編年紀作者

大概在此處，純為避免事實的重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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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9:29-10:6

撒羅滿逝世 列上 II :41-43 

29 撒羅滿其餘的前後事跡，都記載在先知納堂的

《言行錄》，史羅人阿希雅的《預言書》和先見者

依多論及乃巴特之子雅洛貝罕的《啟示錄》上。＠
顬1 • 撒羅滿在耶路撒冷作全以色列王凡四十年。＠．撒羅

滿與他的列祖同眠，葬在他父親的達味城內；他的

兒子勒哈貝罕繼位為王。

四編 列王初期的宗教改革 (10:1-27:9)

第十章

南北分裂

1 勒哈貝罕去了舍根，因為全以色列人集合在舍

2 根，要立他為王。 CD•乃巴特的兒子雅洛貝罕 為
躲避撒羅滿王，曾逃往埃及 一聽見這事，便從

3 埃及回來，．有人派人去請了他來，他便和全以色列

4 人前來對勒哈貝罕説：．「你的父親使我們的負擔繁

重，現在請你減輕你父親加給我們的苦役和重軛，

5 我們才肯服事你 l 」．他回答他們説：「三天以後，

6 你們再來見我。」人民都走了。·勒哈貝罕王同那些 22:4

列上 12:1-19

® 29 節，參閱編上 29:29 。「其餘的前後事跡」一句，亦即列上 11:41 的「他

的一切作為和智慧」的解釋。「納堂」，參閱 29:25: 編上 17: 1-3; 29: 29 。「阿
希雅」，參閱列上 11:29-39; 14:2-18 。「依多」，又名希多，參閱 12: 15; 
13:22 。參閱引言（七） 「史科來源」。

@ 撒羅滿如同他父親達味一樣，也作了四十年君王。「全以色列」，按作者
是包括南國與北國的以色列。

k `, * * * * * * 

CD 編年紀作者與列王紀作者所不同者，是他不太注意北國；他的史記，僅以
猶大國為範圉。他對於較古的歷史最顯著的增補，就是對先知及肋未人的

介紹；前者是以警告及勸戒為出發點，後者是有助於聖殿的盡職。本章就

史事的本身來看，與列上 12:1-24 所載者咯同。二者在希伯來經文中的差別，

是屬不重要的，僅是些動詞的變更及省略，並不影零大意（參閱列上 12 章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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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10:7-19

在他父親撒羅滿生時作臣僕的老年人商議，問他們

説：「你們有甚麼主意，叫我好答覆這些人民？」

．他們回答説：「如果你今日善待這些百姓，使他 7

們心悅，向他們説好話，他們必會常常服事你。」

．但是，君王竟拒絕老年人給他出的主意，反去同那 8

些與他—同長大，侍立在他面前的少年人商議，．問 9

他們説：「這些人民對我説：請你將你父親加給我

們的負擔減輕些。你們有甚麼主意，好使我答覆他

們？」．那些與他一同長大的少年人答説：「這些百 10

姓曾對你説：你父親曾加重我們的負擔，請你給我

們減輕些。你要這樣回答他們，這樣對他們説：我

的小指比我父親的腰還粗；．我父親曾加給你們的重 11

擔，我更要加重你們的負擔；我父親用鞭子責打你
們，我卻要用鐵剌鞭責打你們。」．雅洛貝罕和全入 12

民照君王所説「你們第三天再來見我」的話，第三

天來見勒哈貝罕。．王嚴厲答覆了人民；勒哈貝罕王 13

抛棄了老年人的意見，．依照少年入的主張答覆人民 14

説：「我的父親加重了你們的重擔，我更要加重；

我父親用鞭子責打你們，我要用鐵刺鞭責打你們。」

．君王始終不肯聽從人民；這種轉變原是出於天主， 15 

為實現上主藉史羅人阿希雅論及乃巴特的兒子雅洛

貝罕所説的話。 ai.全以色列人見王不肯依從他們， 16 

便回覆君王説：「我們與達味有甚麼分子？我們與

葉瑟的兒子毫無關係 l 以色列 I 回到你的帳幕去丨

達味 l 現在你衹顧你本家罷 I 」於是全以色列人都

回了自己的帳幕，．祇那些住在猶大城內的以色列子 17

民，歸勒哈貝罕統治。:».勒哈貝罕王派遣監管勞役 18
的阿多蘭去見以色列，以色列子民卻用石頭將他砸

死；勒哈貝罕王急忙上車，逃回了耶路撒冷。困．這 19
樣，以色列叛離達味王朝，直到現在。固

(2) 15 節，參閱列上 11:29-39 。作者雖然前面沒有提及阿希雅論勒哈貝罕所說

的預言，但此處與列王紀經文毫無乖謬；由此可見他假定讀者也認識列王

紀一書。

@ 「住在猶大城內的以色列子民」，即 11: 1 所載的南國猶大家及本雅明人。
] 「阿多蘭」，亦作阿多尼蘭。
@ 編年纪作者因為祇記述南國的史事，故略去列上 12:20 所載北方支派立雅

洛貝罕為王的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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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上主禁止進攻以色列

編下 11:1-12

勒哈貝罕－回到耶路撒冷，即刻召集猶大和本列上 12:21-24

雅明家族中十八萬善戰的精兵，去攻打以色列，想

2 把王國奪回，再歸屬勒哈貝罕。 G).但是，上主有話 12:5
3 傳於天主的人舍瑪雅説：．「你去告訴撒羅滿的兒子

猶大王勒哈貝罕，及所有猶大和本雅明的以色列人

4 説：｀上主這樣説：你們不可前去攻打你們的弟兄丨
你們各人回本家罷丨因為這事是出於我。」他們便

聽從了上主的話，都回去了，沒有去攻打雅洛貝罕。

勒哈貝罕加強防禦工事

5 勒哈貝罕住在耶路撒冷，在猶大修築了各城的

6, 7 防禦工事，＠．即修築了白冷、厄坦、特科亞丶．貝特
8, 9 族爾、索苛、阿杜藍、．加特、瑪勒沙、齊弗、．阿

10 多蘭、拉基士、阿則卡、．祚辣、阿雅隆和赫貝龍：

口 這些都是猶大和本雅明境內設防的城。®·他加強鞏
12 固這些城，派軍駐守，儲備食糧，酒、油；＠．各城

內又備有干戈，使之極其堅固，為統治猶大和本雅

明。

CD 「十八萬善戰的精兵」，這個數字，比之日後的「四十萬」 (13:3) 、「五十八

萬」 (14:7) 及「一百一十六萬」三個巨數，璀是渺小得可憐。

® 「所有猶大和本雅明的以色列人」，列上 12:23 作「猶大全家和本雅明及其

餘的以色列人」。所說的「其餘的以色列人」，似乎是「猶大全家和本雅明」

的注腳，因為這些以色列人，仍然是忠於達味家的人。本書作者僅將句子

縮短，指示所有加入兩個忠信支派中的以色列人（參閱編下 10:17) 。

CID s-12 節，不見於列王紀。這裏所提出的城邑，是在去埃及路上，或是位於

猶大平原的西部山丘，以作防禦埃及的堡壘。在史沙克犯境的情形下，這

段修建城邑的記載，是具有歷史論據的。

] 所有「猶大和本雅明境內設防的城」，除祚辣及阿雅隆在丹境內之外（蘇

19:41-42), 其他各城皆在猶大境內。祚辣及阿雅隆可能在丹支派遷居時，
成了本雅明的城邑（參閱民 18 章）。參閱蘇 10: 12; 15: 33 。

@ 防禦工事的加強，說明了勒哈貝罕恐懼由埃及來的攻繫，甚於由北國來的
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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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11:13-18

戶 35:2

肋 17:7

列上 11:1-13

聖職人員來歸

凡以色列所有的司祭和肋未人都由各地來歸勒哈 13

貝罕。．肋未人離開自己的牧場和產業，來到猶大和 14

耶路撒冷，是因為雅洛貝罕和他的兒子們拒絕他們充

當司祭，服事上主，＠．而另為高丘、公山羊像和自己 15
所製的牛犢委派了司祭。：．為此，以色列各支派中， 16 

凡專心尋求上主以色列天主的，都隨那些肋未人到了

耶路撒冷，向上主他們祖先的天主奉獻犧牲。．如此， 17

這般人加強了猶大的國勢，使撒羅滿的兒子勒哈貝罕

有了勢力，凡三年之久，因為他們在三年之中，遵循

了達昧和撒羅滿的道路。®

勒哈貝罕的家室

勒哈貝罕娶了達味之子耶黎摩特的女兒，亦即 18

® 13-17 節，亦不見於列王紀，雖然列上 12:31 及 13:33 所記，間接地予以

證明，但是仍是為編年紀作者所特有的史料。照梅瑟法律所規定（參閒戶

35: 2-3) , 司祭及肋未人，在各支派地域內，獲得他們的城邑及四郊（參
閱編上 6: 39-40) 。他們在第一線上，是與勒哈貝罕聯絡的，離開他們拉定

的比域及產業，投到以耶路撒冷為宗教中心的猶大國。但這是不甘心的，

且如本書作者在這裏 (14 節）及 13: 9 , 補述了列上 12:26-31 所載的記事（參

閔列上 12 章注 9) 。

7 「高丘」，原始意義即山川的高處（參閱申 32: 13 ; 依 58: 14 ; 亞 4: 13 ; 
米 1: 3) , 以後成為敬禮上主的所在地（參閱撒上 9:12-25; 10:5, 13; 列
上 3:4; 22:44; 列下 15: 35) 。在申命紀的改革之後，「高丘」這句語的

意思不單變為私自敬禮的所在地，且成了一個獻身服事神明的地方；本書

作者大概在此處及別處，用了這句語的意思（參閱 14:2,4; 15:17; 17:6; 
20:33; 21:11; 28:4,25; 31:1; 32:12; 33:3,17,19; 34:3) 。「公山羊像」，
參閱肋 17: 7 ; 依 13: 21 ; 34: 14 。編年紀作者所用的這種形容詞，是在斥責
雅洛貝罕的改革，含有惡意的污名。「牛犢」，在這裏是表示以色列的天

主（參閱列上 12: 28) 。這說明雅洛貝罕促成了一種宗教的混合派系。

® 所有北國忠於上主的以色列人，隨從司祭及肋未人到耶路撒冷，不單是為
着向上主獻祭，而且也是要長久住在那裏 (16 節）。他們在那裏住了三

年，直到勒哈貝罕第五年，史沙克上來侵襲耶路撒冷為止（參閒 12: 2 ; 列
上 14: 25) 。這次侵襲，在編年紀作者來看，是由於勒哈貝罕及百姓所犯的

罪過（參閱 12: 1) 。「遵循了達味和撒羅滿的道路」，就是說按照這兩位

君王所制定的敬禮服事上主；至於撒羅滿晚年對敬拜外教神明的慫恿及贊

助，作者在此未置一河（參閱列上 1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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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11:19-12:1

葉瑟之子厄里雅布的女兒阿彼海耳的女兒瑪哈拉

19 特為妻。＠．瑪哈拉特給他生的兒子，即耶烏士、舍
20 瑪黎雅和匝罕。．以後，他又娶了阿貝沙隆的外孫女列上 15:2

瑪阿加，她生了阿彼雅、阿泰、齊匝和舍羅米特。匝
21 • 勒哈貝罕共娶了十八個妻子，六十個妾侍，生了

二十八個兒子，六十個女兒；但他愛阿貝沙隆的外

22 孫女瑪阿加，超過其他的妻妾。．勒哈貝罕遂將瑪阿

加的兒子阿彼雅立為儲君，為眾兄弟之長，有意立

23 他為王。．勒哈貝罕作事聰明，將他所有的兒子分派

在猶大和本雅明全境所有設防的城內，供給他們豐 12:1; 列上 11:4

富食糧，並給他們娶了許多妻妾。＠

第十二章

埃及王進攻猶大

勒哈貝罕的國家一強盛，勢力—鞏固，即捨棄列上 11:4; 14:22 

® 18-23 節，不見於列王紀。達味的兒子中間，沒有「耶黎摩特」這個人（參

閱撒下 3:2-5; 5:14-16; 編上 3:1-9; 14:4-7) 。因此有些人認為耶黎摩

特是達味一妾妃的兒子，或為編上 3:3 「依特蘭」一名之誤。本節著譯按希

拉二本而譯作「勒哈貝罕娶了達味之子耶黎摩特的女兒瑪哈拉特為妃，又

娶萘瑟之子厄里雅布的女兒阿彼海耳為妾」。至於達味與阿彼海耳之間，

有何關係，不得而知。阿彼海耳或為達味妻妾之一，亦未可知。

徊「女兒」 (20 節），應解作「孫女」。按撒下 14:27 , 塔瑪爾是阿貝沙隆的女兒；
而按若瑟夫 (Ant. VII 10, 1) , 「瑪阿加」是塔瑪爾的女兒（參閱 13: 2 ; 撒
下 18: 18 ; 列上 15:10) 。「阿彼雅」，後為勒哈貝罕的繼位者（參閱

12: 16 ; 列上 14:31) 。其餘三子不詳；按市羅克耳 (Schlogl) , 舍羅米特
為女兒。

＠「勒哈貝罕作事聰明」，他由於獨立的地位及一種適合時代思想的王家政治，

使他的每一個兒子都有職位，這展示了他的機敏。這樣他滿足了兒子們的

心願，消除了對地位先後而發生的爭奪，及反對他既定的繼承人而引超的

陰謀（參閱 21:2-3; 創 25: 6) 。他也為他們每人尋覓許多妻妾，這樣說明，

君王既然給予皇子以諸侯地位，有許多妾侍正是王室威權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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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12:2-9

列上 14:25 了上主的法律，全以色列人也附和他。 CD•由於他們 2
背叛了上主，勒哈貝罕第五年，埃及王史沙克就上

來進攻耶路撒冷，｀率領一千二百輛戰車，六萬騎 3
兵，和同他—起由埃及來的無數利比亞人，穌基因

人和雇土人組成的軍隊，．攻取了猶大境內所有的堅 4
11:2 城，直逼耶路撒冷。 '.J:).當時，猶大的眾首領，由於 5

逃避史沙克，都已聚集在耶路撒冷；先知舍瑪雅來見
勒哈貝罕和眾首領，對他們説：「上主這樣説：你
們既離棄我，我也將你們拋棄在史沙克手中。」®
．以色列眾首領和君王便自卑認罪説：「上主是公義 6

的丨」．上主見他們自卑認罪，上主就有話傳於舍 7

瑪雅説：「他們既然自卑認罪，我必不消滅他們，霎

時間我要施救，不使我的盛怒藉史沙克發洩在耶路
撒冷。．雖然如此，他們仍必作史沙克的僕役，好使 8

他們知道服事我與服事世上的列邦，有何區別。」＠
列上 14:25-28 • 埃及王史沙克於是上來進攻耶路撒冷，劫去了 9

CD 國家的強盛及勢力的堅固，僅有三年（參閱 11:17) 。「捨棄了上主的法
律」，在編年紀作者觀點下，這便是史沙克侵犯的原因（參閱列上 14:22-

24) 。「以色列人」，指猶大國的人民；叫作以色列，因為十二支派都是
雅各伯丶即以色列的後裔（參閱 11: 3) 。

® 勒哈貝罕與百姓忠於上主，祇有三年（參閱 11:17) 。第四年，開始走了下

坡路，背離上主；第五年，便遭受了不忠信的後果。「由於他們背叛了上

主」，是編年紀作者對他們受罰所下的注腳：用這一句語，說明了他對以

色列歷史的整個哲學。這當然不是表示，史沙克對於自己的侵犯猶大，存

着一種「來自天意」的信心（參閱列上 14 章注 6) 。

@ 「利比亞人」及「雇士人」，曾援助過埃及（參閱 16: 8 ; 名 3: 9) 。「穌基

因人」，不詳，希拉二本作「特洛克羅狄特斯」 (Troglodytes) , 含有「穴
居者」的意思。按開耳 (Keil) 及祚克肋爾 (Zoeckler) , 大概是紐海西岸
山中的穴居民族；而按市皮革貝爾克 (Spiegeberg)' 就是特克廷人 (Tktin) 。

「雇士人」，參閱亞 9:7 。「攻取了猶大境內所有的堅城」，這是勒哈貝罕
所建築、以防埃及侵犯的城堡（參閱 11: 5-12) 。十四座堅城的名字，除索

苛丶阿多蘭及阿雅隆外，都見於《卡爾納紀念碑》。

@ 5-8 節，不見於列王紀，為編年紀作者獨有的。所有的猶大首領，由於埃及

大軍的追擊，迅入耶路撒冷，堅守京都。在敵軍入侵之前，先知舍瑪雅向

君王及眾首領訓語。

® 7 節，「霎時間我要施救」，就是 12 節所說的（參閒編上 16: 19 ; 依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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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12:10-13:2

上主殿內和王宮內的寶物，全部帶走，連撒羅滿所

10 製的金盾牌也都帶去了。＠．勒哈貝罕王，衹得製造
口 些銅盾牌來代替，交給防衛宮門的侍衛長保管。．每

逄王進入上主的殿時，侍衛便來，手持這些盾牌；

12 事後仍將盾牌送回侍衛室中。．由於君王自卑認罪，

13 

14 

15 

上主對他息怒，沒有完全將他消滅；何況在猶大還
有善事。 (J)

勒哈貝罕逝世
列上 14:21

13:22; 

勒哈貝罕王在耶路撒冷又漸強盛，繼續為王；

他登極時年四十一歲，在上主從以色列各支派中選

出歸他名下的耶路撒冷城中，作王十七年；他的母

親名叫納阿瑪，是阿孟人。＠．勒哈貝罕行為邪惡，
因為他沒有專心致志尋求上主。®·勒哈貝罕的前後
事跡都按着族譜記載在先知舍瑪雅和先見者依多的

列上 14:29-31

16 

1, 2 

《言行錄》上。勒哈貝罕與雅洛貝罕之間不斷發生

戰爭。園·勒哈貝罕與列祖同眠，葬在達味城；他的
兒子阿彼雅繼位為王。

第十三章

阿彼雅為王

雅洛貝罕王十八年，阿彼雅登極作猶大王，．在

耶路撒冷作王三年，他母親名叫瑪阿加，是基貝亞

人烏黎耳的女兒。阿彼雅與雅洛貝罕之間不斷發生

® 9-11 節，參閒列上 14:25-28 。

列上 15:1-2, 7 
列上 15:7

囝 本節是編年紀作者所獨有的，是 7 節的回響。「在猶大還有善事」，就是

對上主所表現的虔誠及忠信，因此猶大才幸免於毀滅（參閱 19: 3) 。

® 編年紀作者的這句語，說明勒哈貝罕於史沙克侵犯後恢復威權。
® 本節僅見於編年紀，參閱列上 14:22-24 。

吵 15 節，參閱 9: 29 ; 列上 14: 29 ; 編上 29:9 。「族譜」，是以希伯來字義而

作的試譯，不過這與上下文不甚切合，在抄寫時大概有訛誤的地方。按希

臘本作「他的作為」，以代替「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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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13:3-8

戰爭。 m

南北戰爭

當時阿彼雅統率四十萬英勇的精兵出戰，雅洛 3

貝罕率領八十萬健壯的精兵列陣出迎。．阿彼雅立在 4

厄弗辣因山地的責瑪辣因山崗上説：「雅洛貝罕和

全以色列人，請聽我的話：｀上主以色列的天主， 5 

曾立鹽約，將以色列王位永遠賜予達味和他的子孫，

莫非你們不知道嗎? Q). 無奈達味的兒子撒羅滿的— 6
個僕人，乃巴特的兒子雅洛貝罕起來背叛了他的主

申 13:14 人。困·遂有—些無賴匪徒聚集起來，跟隨他攻擊撒 7
羅滿的兒子勒哈貝罕；勒哈貝罕當年尚年輕脆弱，

不能抵禦他們。®·現在，你們企圖反抗達味子孫佔 8
有的上主的國家，因為你們人數眾多，在你們中間

且有雅洛貝罕製作的金牛作為你們的神。＠

工「阿彼雅」，按列上 15:2 僅作王三年，並簡咯記述他走了他父親作惡的路；

但因達味的緣故，上主使他獲得一線光明（參閱列上 15:1-8) 。編年紀作

者對阿彼雅的作惡，沒有暗示或諷喻，祇在阿彼雅與雅洛貝罕的戰爭記逑

內（參閒列上 15: 7) , 將阿彼雅描寫成一位制服北國的戰勝者，原因是他
的百姓「依靠了上主」 (18 節）。「烏黎耳的女兒」，按 11: 20 及列上

15: 2 , 瑪阿加是阿貝沙隆的孫女，似乎烏黎耳便是阿貝沙隆的女兒塔瑪爾
的丈夫（參閱編下 15: 16 注）。

® 「責瑪辣因山崗」，已不可考；在蘇 18:22 為一城名，位於貝特耳柬南，猶

大北陲。葛茲貝爾革 (Goettsberger) 以為，即厄斯撒木辣 (es-Samra) 舊址，

位於耶里哥北部。

＠「鹽約」，即永久不變、不可分離的盟約（參閱戶 18: 19) 。根據古代的習慣，

在食物上不可少的鹽，是加強友誼及聯盟的象徵；祇要立了「鹽約」，雙

方便可以取得安全，所以祭物中必須加上鹽。實際上，人與天主之間多次

的重訂盟約，都是如此的（參閒肋 2: 13 ; 則 43:24 ; 希臘本肋 24: 7) 。

] 「撒羅滿的一個僕人」，參閱列上 11:11,26-40 。

＠「無賴匪徒」，亦可譯作「貝里雅哈耳之輩」。貝里雅哈耳即「無用」、「燕

賴」的意思（參閒民 9:4; 11:3) 。「年輕脆弱」，詞意不甚正堢，因為勒

哈貝罕登極時，已四十一歲，絕不能說是「年輕脆弱」。不過阿彼雅這樣說，

是因為他憂慮反對勢力的兇猛，足以壓倒勒哈貝罕，同時不願將責任歸於

他父親身上。按 10 章所載，勒哈貝罕是大膽專橫的人。

@ 本節說明達味子孫所掌管的上主的國家，是一合法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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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13:9-20

9 ．你們不是驅逐了上主的司祭，亞郎的子孫和肋未

人，依照列邦民族的習慣，為自己另立了司祭嗎？

任何一個人，祇要牽一隻公牛犢和七隻公綿羊前去，
10 自行祝聖，便可作那本不是神的司祭。｀至於我們，

上主是我們的天主，我們沒有離棄過他；事奉上主
11 的司祭仍是亞郎的子孫，肋未人仍各盡己責，．每日

早晚向上主獻全燔祭，焚香，在清潔的桌子上陳設

供餅，每晚點燃金燈台上的金燈。我們如此遵守了
12 上主我們天主的職守，你們反而離棄了他。固．但天戶 19:9

主與我們在一起，作我們的前導；他的司祭手持警

號，就要嗚號向你們進攻。以色列子民，你們不可

與上主你們祖先的天主交戰！你們決不會勝利！」
13 ．但是，雅洛貝罕卻使伏兵繞到猶大背後，這樣以色
14 列人在猶大人前面，伏兵在他們背後。．猶大人—轉

身，見自己前後受敵，便呼籲上主，司祭們吹起號
15 角，．猶大人就高聲吶喊。當猶大人吶喊時，天主在

阿彼雅和猶大人前擊潰了雅洛貝罕和全以色列人。
16 ．以色列人便由猶大人前逃走，天主將他們交在猶大
17 人手中。．阿彼雅和他的軍隊對以色列人大加殺戮，
18 以色列人被殺，喪亡的精兵有五十萬。．這一次以色

列子民大敗，猶大子民獲得大勝，因為他們依靠了上
19 主他們祖先的天主。．阿彼雅追擊雅洛貝罕，奪取了

他的幾座城：貝特耳及所屬村鎮，耶沙納及所屬村鎮，
20 厄斐龍及所屬村鎮。今．阿彼雅在時，雅洛貝罕再沒有

強盛起來；此後，上主打擊了他，他便去了世。＠

囝 9 節，參閱列上 12: 31 ; 13: 33 。列邦民族，選任司祭時，不選舉或不祇限
於肋未支派及亞郎子孫（參閱出 28:41; 29:9; 民 17: 5) 。「本不是神」，
是指 8 節的「金牛」而言（參閱申 32:17,21; 耶 2:11; 5:7) 。

® 11 節，參閱出 25:31, 33; 27:20-21; 29:38-42; 30:7; 肋 24:5-7 。
＠「耶沙納」，按若瑟夫 (Ant. XIV 15, 12) 即恆新雅 (Ain Sinja)' 位於貝

特耳 :II:. 方。「厄斐龍」，祅 15:9 記栽的厄斐龍山，與此處所載者，過於偏南。
恐為敖斐辣 (Ophrah) , 在貝特耳附近（參閱蘇 18:23 ; 民 6: 11) , 或即名為厄
弗辣因的村莊（參閱若 11 : 54) 。按若瑟夫，厄弗辣因與貝特耳距離甚近。

徊 雅洛貝罕自這次的戰敗，在阿彼雅在世的歲月中間，再沒有強盛超來。根

據編年紀，他是在阿彼雅去世後一至二年之間去世的（參閱列上 14:20;

15: 9) 。根據本節的記載，他可能是在一種特殊的情況下離開人間的（參

閒列上 14: 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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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13:21-14:6

阿彼雅逝世

阿彼雅日漸強盛，娶了十四個妻妾，生了 21

12:15; 列上 15:7-8 二十二個兒子，十六個女兒。＠．阿彼雅其餘的事 22
跡和他的言行，都記載在《先見者依多傳記》上。

．阿彼雅與列祖同眠，葬在達味城；他的兒子阿撒繼 23

位為王。他在位時，國內平安了十年。

34:3; 列上 15:11-12

33:15; 出 23:24;
34:13 

第十四章

阿撒的熱誠和努力

阿撒行了上主他的天主視為善，視為正直的事， 1

．除掉了外邦的祭壇和高丘，毀壞了柱像，拆除了木 2

偶，．並命令猶大應尋求上主他們祖先的天主，遵行 3

他的法律和誡命，．也剷除了猶大各城內的高丘和太 4

陽柱。那時，國家在他治下安享太平。 G)•f也又在猶 5
大修築了幾座堅城，因為境內平靖，數年沒有戰爭，

上主賜予他平安。｀阿撒對猶大入説：「我們必須 6
建築這些城邑，四周建築城垣堡壘，安置大門和門

32:22 

@ 阿彼雅做王僅有三年，為此，在他未登極以前，已有了這些后妃及子女。
編下 11:21-23 的，可能包拮在內（參閱 11 章注 11) 。

* *' ,X' * ,X * * 

j) 1-7 節，是 l 節及列上 15: 11 的證明。列上 15: 12 記載阿撒剷除了國內賣

淫的男女，及他先租所立的一切偶像。編年紀作者完全略去這些記載，用

不同的詞句，將虔誠及宗教熱心，完全歸於勒哈貝罕及阿彼雅。但是他擴

大了阿撒的改革，如同列王紀有關希則克雅及約史雅的記載，除掉高丘（參

閱列下 18:4,22; 23:8) 。「高丘」，即敬拜外邦神明的地方；按 15: 17 及

列下 15: 14 , 阿撒沒有毀掉敬奉上主的高丘。「柱像」，是敬奉巴耳的神
像，象徵太陽的光芒，無疑是「方尖石塔」 (Species Obelisei) 的一種（參

閱創 28: 18 ; 出 34: 13 ; 民 3: 7) 。「木偶」，即「阿舍辣」（參閱申 7:5;

12:3; 16:21) 。「太陽柱」，即敬奉太陽神的石柱（參閒 34:4, 7; 肋 26:30;

依 17 :8 ; 27: 9) 。

@ 「修築了幾座堅城」，城名不詳，阿撒曾加修過革巴及米茲帕二城，不過這
是在他與巴厄沙（參閱列上 15:33) 作戰以後的事（參閱 16: 6) 。修築這

些城的目的，大概與勒哈貝罕同（參閒 11 :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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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閂；地域仍屬我們，是因為我們尋求了上主，我們

的天主。我們既尋求了他，他便使我們四境平靖。」

於是他們興工建築，事事順利。．阿撒的軍隊，持盾

執戈的猶大人三十萬，持牌挽弓的本雅明人二十八

萬：這些人都是勇士。

則辣黑進攻失敗
那時，雇士人則辣黑率領百萬大軍，戰車三百

輛，前來進攻，到了瑪勒沙。．阿撒出來迎戰，陳兵

在離瑪勒沙不遠的責法達山谷。＠．阿撒呼籲上主他
的天主説：「上主 l 在強弱縣殊之下，無人能似你

能施協助。上主，我們的天主 I 求你協助我們，因為

我們祇有依賴你，奉你的名來迎擊這支大軍。上主，

你是我們的天主，不要讓人勝過你丨」．於是上主在

阿撒和猶大人前打擊了雇士人，雇士人遂逃走。尘
．阿撒帶着跟隨他的軍民，追擊他們直至革辣爾。雇

士人甚至沒有一個活的，都喪亡了，因為他們為上

主和他的軍隊擊潰。猶大人奪取了很多財物。．他們

又攻破了革辣爾四周所有的城池，因為上主的恐怖

籠罩了這些城池；猶大人又將所有的城擄掠一空，

因為城中有許多財物。．隨後又毀壞了群畜的圍欄，

掠取了許多羊群和駱駝，便回耶路撒冷去了。

編下 14:7-15:1

編上 8:40

16:8; 21 :17 

32:7; 歹~20:8-9;
60:13-14 

。

891 

11 

12 

13 

14 

第十五章

阿匝黎雅的預言

那時，天主的神感動了敖德得的兒子阿匝黎

＠「雇士」，希臘文作默洛厄 (Meroe) , 亞迪文作「米路哈」 (Miluhha) , 
或是埃及南部的「雇蘇」 (Kusu): 聖經多稱之為「厄提約丕雅」 (Ethiopia)'

阿剌伯文則稱之為「哈貝市」 (Habesh) 。「則辣黑」，有人認為即埃及

王史沙克的繼承者。「瑪勒沙」，為勒哈貝罕所築城堡之一（參閒 11 :8) 。

這次出征的目的，是在使猶大屬於埃及統治之下，一如史沙克對勒哈貝罕所

做者（參閱 12: 8) 。

@ 11 節，參閱 13: 15-16 。按忒尼島斯 (Thenins)' 列上 15: 15 有關阿撒獻出

的戰利品，促成了編年紀作者這次勝利的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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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15:2-10

智 1:1; 耶 29:13-14 雅，囝．他便出來迎接阿撒，對他説：「阿撒，全猶 2
大和本雅明人，請聽我的話：幾時你們與上主同在，
上主也與你們同在；如果你們尋求他，他必讓你們

歐 3:4-5 尋到；但如果你們離棄他，他必離棄你們。．將有— 3

段長時期，以色列沒有真天主，沒有教導的司祭，
申 4:29-30 也沒有法律；．但他們在遭難期間，必回心歸向上主， 4

以色列的天主，必尋求他，他必讓他們尋到。．在那 5
時期內，出入的人，都必得不到平安，各地所有的

依 19:2 居民，必要遭受很大的混亂：．這族攻擊那族，這城 6
依 7:4; 耶 3口 6 攻擊那城，因為天主必用種種災禍難為他們。．至於 7

你們，你們應當堅強，你們的手不要發軟，因為你
們的作為必獲賞報。」 2

阿撒的宗教改革

阿撒一聽見這些話和預言，便壯了膽，將在猶 8

大和本雅明全境，以及在厄弗辣因山地所佔領的各

城內的可憎之物，—概除掉，重修上主東廊前的上

主的祭壇，＠．又召集了猶大和本雅明全民眾，以及 9
在他們中間寄居的厄弗辣因人、默納協人和西默盎
人，——因為有許多人由以色列來投奔阿撒，因為

他們看見上主，他的天主是與他同在。困．阿撒為王 10

CD 「阿匝黎雅」，是在舊約惟一提到的地方。「敖德得」，與依多（參閱 9:29)
所含的字根同，是否同一個人，不得而知。

@ 2-7 節，是先知的預言，說明上主對待人的態度，完全基於人對上主所持的態

度。先知為證實自己的言論，將一段較長時期的以色列歷史，放在他們眼前；

在這個較長時期中間，百姓曾離棄了天主丶司祭及法律。先知主要的是聯想到

民長時期（參閱民 2: 10-19) , 離棄天主必受災禍（參閱民 2: 15) , 歸向天主
必獲救援。在這一個敬拜邪神的時期中間，不論是出征或回師，必遭天主的懲

罰。這個原理，不但對所有的居民有效，也對那些與居民及城邑有關係的民族

也發生效力。因此，先知勸勉猶大要與天主同在，不要離棄天主；因為在以色

列過去的歷史上，及非以色列民族中間，離棄天主都得到了不良的後果。

＠「可憎之物」，即「他先祖所立」（列上 15:11) 的偶像、高丘、柱像及木偶（參

閱 14: 2) 。
囯 「寄居的」，即非猶太人，是北國的民眾。作者指出阿撒時代，猶大宗教如何

吸收了較好的以色列人。他們離開厄弗辣因及默納協家，到上主惟一及合法

的聖殿內，敬禮上主。直到這時，西默盎支派業已與猶大同化很久了。西默

盎的產業在「猶大子孫的產業內」（參閱蘇 19: 1) , 但是這支派一再與厄弗
辣因及默納協連同記述（參閱 34:6) 。這或者是因為支派中的一部分遷往北

方（參閱民 18 章），他們中間一部分現在仍住在猶大（參閱創 49:7) 。

13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編下 15:11-16:1

第十五年三月，他們聚集在耶路撒冷，．當天由所擄

獲的戰利品，取出了七百頭牛，七千隻羊，祭獻給

上主，．結盟立約，要全心全意尋求上主，他們祖先

的天主；．凡不尋求上主以色列天主的，不分老幼，

不分男女，＿律處死。．然後高聲歡呼，鳴號吹角，

向上主起誓。．全猶大人發了這誓，都非常高興，因

為他們是全心起誓，全意尋求上主；因此上主也為

他們所尋見，並使他們四境安寧。．阿撒王廢除了他

祖母瑪阿加作太后的權位，因為她給阿舍辣立了可

恥的柱像；阿撒將柱像砍倒，打得粉粹，在克德龍

谷焚毀，｀祇有以色列的高丘沒有廢除；阿撒的心
一生總是純全的。．他又將他父親和他自己所獻的金

銀並器具，送入天主的殿內。．此後，直到阿撒為王
三十五年，從沒有過戰事。令

第十六章

阿撒與巴厄沙交戰

厄下 10:30

申 4:29

29:17; 列上
15:13-15 

阿撒為王第三十六年，以色列王巴厄沙來進攻列上 15:16-22

@ 「祖毋（薈譯吐親）」，參閱 13: 2 ; 列上 15: 13 。有些人假定，瑪阿加是阿

彼雅的毋親，而阿撒的「毋親」瑪阿加為另一人；前者為阿貝沙隆的女兒，

後者為基貝亞人烏黎耳的女兒，但這是毫無根據的。阿彼雅的毋親瑪阿加

享有王太后的品位，不僅限於阿彼雅做王的三年內，即他孫兒阿撒為王時，

仍保持其品位，直到被阿撒廢了妣太后的地位。

@ 本節與列上 15: 16 互相矛盾。根據列上 15:33 及 16: 8 , 巴厄沙在阿撒三年
即位作王，在位..:::..十四年，死於阿撒二十六年。這個記載，很頫明地與本

節不合。所以我們應當假定，或者編年紀作者採用了與列王紀不同史科來

源來計算，或者本節經文有了謬誤。「三十五年」，是十五年或二十五年

之誤； 16: 1 有着同樣的錯誤，「三十六年」是十六年或二十六年之誤。總
括言之，後者好像比較可靠，符合史事。如果我們以二十五及二十六為一

正維數字，所得的編年是這樣： (I) 國家太平十年 (14:1) , 其間阿撒鞏
固了自己的國防 (14: 6-8) ; (2) 則辣黑入侵，紀年不詳，但是發生在

十一到十五年之間 (14:9; 15:10) ; (3) 阿撒十五年，宗教改革，重立

盟約 (15:10) ; (4) 再有十年昇平，直到..:::..十五或..:::..十六年，阿撒與巴

厄沙開始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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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16:2-10

猶大，在辣瑪修築工事，防止人同猶大王阿撒來往。印
．當時阿撒拿出上主殿內和王宮府庫中的金銀，送給 2

住在大馬士革的阿蘭王本哈達得説：．「我與你之間， 3

以及我父與你父之間都立過約；現在我給你送來金

銀作為禮品，請你廢除你與以色列王巴厄沙所立的

約，使他離開我的國境。」．本哈達得聽從了阿撒王 4

的話，即刻派軍長，去攻打以色列的城市，攻下了依

雍、丹、阿貝耳瑪因和納斐塔里所有的屯貨城。 CIJ.巴 5
厄沙一聽説這事，立即停止在辣瑪的工事。．阿撒王 6

遂徵調全猶大人，將巴厄沙修築辣瑪所用的石頭和

木材遲走，用來修築革巴和米茲帕。

先見者哈納尼的斥責

那時，先見者哈納尼來見猶大王阿撒，對他説： 7 

「因為你依靠了阿蘭，而沒有依靠上主你的天主，
14:8-14 因此阿蘭王的軍隊脱離了你。．雇士人和利比亞人不 8

是一支很強大的軍隊嗎？戰車騎兵不是很多嗎？但幾

時你依靠上主，他便將他們交在你的手中。＠．上主的 9
眼遍察各地，對所有專心忠於他的，他必大顯威能，

言永 33:13-15

加以扶助。你這事作得太無知了，今後你必要遭遇戰

耶 20:2 禍。」固．阿撒對先見者發怒，將他囚在獄中；王在這 10
事上實在生了大氣，同時阿撒又虐待了—些百姓。固

CD 「三十六年」，這個數字問題，參閱前章注 6 。
® 「阿貝耳瑪因」，列王紀作「阿貝耳貝特瑪阿加」 （參閱列上 15: 20 ; 列下

15:29) ; 撒慕爾紀作「貝特瑪阿加的阿貝耳」（參閱撒下 20: 14) 及「阿
貝耳」（參閱撒下 20:18) , 今名阿彼肋耳杆希 (Abil el Kamh) 。「阿貝

耳瑪因」一名，恐誤。

@ 「先見者哈納尼」，是祇由編年紀作者指出的第三個先知。哈納尼的語，與
大先知們的訓導，完全一致（參間依 30:2,7,15; 31:1,3: 耶 17: 5; 歐 5: 13; 
7:11; 8:9; 12:1) 。阿撒無疑地是怕本哈達得與巴厄沙聯軍攻擊自己，因

此用聖殿內的財寶利誘敍利亞王 (3 節）。這種政治作用雖暫時發生了效力，

但由先知的觀點上看，不但不能成功，反要遭受禍害及敗亡。這使阿撒失

去了依靠上主制勝以色列及敍利亞軍隊的信心，並指出破壞巴厄沙的陰謀

及制勝敵軍，完全基於依靠上主（參閱列下 13:14-19) 。

] 這裏寫出了超越的上主無所不知的觀念，這種觀念在阿撒後幾世纪達到高

潮（參閱耶 5: 1 ; 匝 4: 10) 。

@ 「一些百姓」，大概就是那些同情哈約尼的百姓；阿撒以強力鎮壓了一些百
姓的怨言及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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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16:11-17:6

阿撒逝世

11 阿撒的前後事跡，都記載在《猶大和以色列列

12 王實錄》上。＠．阿撒為王第三十九年，患了足疾， 列上 15:23
13 病得十分嚴重；他在病中不求上主，而祇求醫。．阿列上 15:24

14 撒在位四十一年逝世，與祖先同眠。．人們將他葬在

達味城，自己所鑿的墳墓裏，將他放在床上面，滿

堆香料，即照調香法所製的各種香料，又為他焚燒
了很多的香料。［

第十七章

約沙法特的虔誠與強盛

1 阿撒的兒子約沙法特繼位為王，發奮圖強對抗

2 以色列，『．在猶大各堅城內派駐了大軍，在猶大地
內和他父親阿撒所克服的厄弗辣因各城裏，也派上

3 了守軍。．上主與約沙法特同在，因為他遵行了他父

4 親最初所行的道路，沒有尋求過巴耳神，．祇尋求他

父親的天主，履行他的誡命，不照以色列的作風行

5 事。~.因此，上主鞏固了他統治的王國，全猶大人
都給約沙法特獻禮，所以他財產很富，尊榮很大。

6 •f也—心在上主的道路上向上邁進，剷除了猶大境內 20:33; 友 3:8

的高丘和木偶。

＠《猶大及以色列列王實錄》，參閱本書引言（七） 「史科來源」及列上

15:23 。

: 為故去的君王焚燒香品，在君王葬禮上，是一種習例（參閱 21: 19 ; 耶
34: 5) 。阿撒的卓越處，是有着一個健全有力的君王國家，他的百姓焚燒

極多的香品，是表示對他的尊重。這裏沒有理由假定，編年紀作者對於百

姓依照習例，在阿撒葬禮上所做的誇張光榮及過度耗費，有所指摘。

* * * *· 'X, * * 

CD 「對抗以色列」，指北國而言。
@ 「他父親最初所行的道路」，即阿撒初期的善行（參閱 14: 1-4) 。「巴耳神」，

有別於太陽神。「及有尋求過巴耳神」，無疑包括雅洛貝罕以金牛像對上

主的違法敬禮，這種違法敬禮通行於北國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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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17:7-19

教訓人民法律

他為王第三年上，派遣了他的官員本海耳丶敖巴 7

狄雅、則加黎雅、乃塔乃耳和米加雅，往猶大各城去

19:8 教訓百姓。．隨從他們的有肋未人舍瑪雅、乃塔尼雅、 8

則巴狄雅、阿撒耳、舍米辣摩特、約納堂、阿多尼雅

和多彼雅：這些都是肋未人；還有司祭厄里沙瑪和約

厄上 7:25 蘭。．他們隨身帶着上主的法律書，在猶大施教，走 9
遍了猶大各城，教訓百姓。＠

約沙法特的聲望

上主威震猶大四周所有的國家，因此都不敢 10

與約沙法特作戰。．有些培肋舍特人向約沙法特 11

進貢獻銀，阿剌伯人給他呈獻家畜，即公綿羊

七千七百隻，公山羊七千七百隻。．約沙法特的勢 12

力日漸強大，達到頂峰：在猶大建造了一些堡壘

和貯貨城，®·在猶大各城又做了堅固的工事，在 13
耶路撒冷駐有英勇的部隊。｀他們的人數，按照 14
家族記錄如下：猶大的軍長，首為阿德納軍長，

率領三十萬勇士，．次為約哈南軍長，率領二十八 15

萬人，．其次為齊革黎的兒子阿瑪息雅，他甘顆獻 16

繻上 8:40 身於上主，率領二十萬勇士；．屬本雅明的有勇土 17

厄肋雅達，他率領二十萬挽弓和持盾的人；．其次 18

為約匝巴得，率領十八萬常備軍人。．這些都是服 19

侍君王的人，王在全猶大各堅城所派駐的人，尚

未計算在內。

@ 這一段說明約少法特派遣自己的官員、肋未人及司祭 合法的導師及有

維織的力量，去進行全民的宗教教育。「司祭」，是首先奉召宣揚上主法

律的人員（參閱 35: 3; 肋 10:11) 。「上主的法律書」，作者沒有指出中

間包含甚麼法律。按非公教學者開耳 (Keil) , 根據保守梅瑟法律演進史的
學者的意見，在此法律書中，最主要的是梅瑟五書。

@ 10-12 節，作者拉出約沙法特由於進行宗教改革及對上主所保持的虔誠，獲

得報酬。

@ 「做了堅固的工事」，是指貨倉及軍事方面的設備。「在耶路撒冷駐有英勇
的部隊」，不包括 14-18 節所載的全數戰士，僅是首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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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18:1-11

第十八章

南北聯婚齊戰阿蘭

約沙法特的財產豐富，尊榮很大，且與阿哈布列上 22:1-35

2 聯婚。 w.幾年以後，他到撒瑪黎雅去見阿哈布。阿
哈布為他和跟從他的隨員，宰殺了許多牛羊，慫恿

3 他去攻打辣摩特基肋阿得。｀以色列王阿哈布對猶
大王約沙法特説：「你願意同我—起去攻打辣摩特

基肋阿得嗎？」約沙法特回答説：「你我原不分彼

此，我的人民就是你的人民；我必與你同去作戰。」

假先知預言勝利

4 約沙法特對以色列王説：「請你先求問上主的

5 答話 l 」．以色列王於是召集了先知，共四百人，

問他們説：「我們應該上去進攻辣摩特基肋阿得？

還是不去呢？」他們回答説：「上去，天主必將那

6 地交於大王手中。」．但是約沙法特説：「途裏就沒

7 有—位上主的先知，我們可以託他求問嗎？」．以色

列王回答約沙法特説：「還有一個人，可以託他求

問上主，不過我憎恨他，因為他對我説預言，總不

説吉祥話，常説兇言；這人就是依默拉的兒子米加
8 雅。」約沙法特對他説：「請大王別這樣説 I 」·於

是以色列王召來—個宦官，吩咐他説：「快去將依

9 默拉的兒子米加雅召來 l 」·當時以色列王和猶大王

約沙法特在撒瑪黎雅城門前的廣場上，各穿朝服，

10 坐在寶座上；所有的先知在他們面前説預言。·革

納阿納的兒子漆德克雅帶了—些鐵角説：「上主這

樣説：你要用這些鐵角剌殺阿蘭人，直到將他們消

11 滅。」．所有的先知也這樣預言説：「你上辣摩特基

肋阿得去必會勝利，上主必將那地交於大三手中 l 」

叩 「與阿哈布聯婚」，參閱列下 8: 18 , 約沙法特使自己的兒子約蘭娶了阿哈布
的女兒（參鬩 21: 6) 。約沙法特的昌盛，就如阿哈布與他有這樣的密切關係，

說明實際上他是一位有勢力的君主。

(2) 由列上 22:52 節，我們可以知道，約沙法特拜見阿哈布，是在他即位後的

十六或十七年。約蘭與阿塔里雅的結婚，是這次拜見以前八或九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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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18:12-29

136 

米加雅預言戰敗

那去召米加雅的使者對米加雅説：「看，先知 12

們都異口同聲對君王説吉祥的話，希望你説的話也

與他們每入説的話—樣，也是吉祥的話！」．米加雅 13

回答説：「我指着永生的上主起誓：我的天主吩咐

甚麼，我就説甚麼丨」．米加雅來到王那裏，王就問 14

他説：「米加雅，我們應該上去進攻辣摩特基肋阿

得，還是不去呢？」他回答説：「上去，必然勝利，

他們必落在你們手中。」．君王對他説：「我應當多 15

少次叫你宣誓，你才奉上主的名，對我説實話呢？」

．米加雅答説：「我看見全以色列散在山上，好像沒 16

有牧人的羊群。上主説：這些人既然沒有主人，更

好各自平安回家去罷，」．以色列王對約沙法特説： 17 

「我不是告訴過你，他對我説預言，總不説吉祥話，

祇説兇言麼？」．米加雅答説· 「請你們靜聽上主的 18

話：我見上主坐在寶座上，天上的萬軍侍立在他左

右。．上主問説：誰去唆使以色列王阿哈布上去，叫 19

他陣亡在辣摩特基肋阿得呢？那時有的説這樣，有

的説那樣。．以後有一個神出來，立在上主面前説： 20 

我能唆使他。上主問他説：用甚麼方法？．那神答説： 21 

我去，在他所有先知們口中做虛言的神。上主回答

説：你能唆使，也必會成功，就去照樣辦罷，．現在 22

上主將虛言的神放入你這些先知口中，上主已注定

你必遭殃。」．那時，革納阿納的兒子漆德克雅前來， 23

打米加雅的臉説：「上主的神由那條路離開了我，

而同你説話呢？」．米加雅答説：「在你進入最嚴密 24

的室內隱藏的那一天，你就會知道了 l 」·以色列王 25

吩咐説：「將米加雅帶去，交給阿孟市長和約阿布

王子，．説君王這樣吩咐· 將這人下在監裏，少給他 26

吃的喝的，等我平安回來。」．米加雅説：「你如果 27

能平安回來，那麼，上主就沒藉我説過話。」又説：

「眾百姓 I 你們要聽清楚啊 l 」

阿哈布陣亡

以色列王遂與猶大王約沙法特上去進攻辣摩特 28

基肋阿得。．以色列王對約沙法特説：「我要改裝上 29



編下 18:30-19:5

陣，你可仍穿朝服。」於是以色列王改裝上了陣。

3。 ．阿蘭王曾吩咐自己的戰車隊長説：「你們不必與大

31 小將士交戰，祇攻打以色列王。」·戰車隊長一看見

約沙法特，便説：「這必是以色列王 I 」遂將他包

圍，向他進攻；約沙法特連聲叫苦，上主援助了他，

32 天主使敵人遠離了他。·戰車隊長見他不是以色列

33 王，就不再追擊他。．有入偶然—箭，正射入以色列 35:23

王的鎧甲與腰帶中，君王對駕車的人説：「轉回，
34 載我離開陣地，我已受傷。」．但那天戰事愈來愈激

烈，以色列王仍立在車上，抵抗阿蘭人，直到晚上；

日落的時候，王就死了。＠

第十九章

約沙法特受責斥
1 2 猶大王約沙法特平安回了耶路撒冷王宮。．先見

者哈納尼的兒子耶胡來見約沙法特王，對他説：「你

怎能協助惡人，愛那憎恨上主的人呢？因此上主的

3 憤怒必臨於你，．不過你還行了好事，因為你由國內

剷除了木偶，專心致志尋求了上主。」 G)

設立判官、
4 約沙法特在耶路撒冷住了一段時期以後，又出

駕巡視民間，由貝爾舍巴直到厄弗辣因山地，引導

5 他們歸向上主，他們祖先的天主。囝．他在猶大境內

3 參閱列上 22 章各注。

* 
* 'X * * * * 

(D 1-3 節，是先見者耶胡責斥約沙法特的語。北國在編年紀作者的心目中，完

全是上主的叛逆者；因此約沙法特與阿哈布聯合，儼然是一種罪惡，應當

遭受懲戒。 l 節的「平安」，可能是暗示米加雅的語（參閱 18:16) 。「哈

納尼的兒子耶胡」，參閱 16: 7 ; 列上 16:1 。

図 4-11 節，與以前派遺官員、肋未人及司祭，到處訓導民眾的記事有關（參

閱 17: 7-9) 。勸勉百姓莫作巴耳的信徒，及離棄對上主所表現的不法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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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19:6-20:1

申 1:16-17; 16:19 所有的堅城，每座城內都設立了判官，．對這些判官 6

説：「你們所作所為，必須慎重，因為你們處理訴

訟的事，不是為人，而是為上主；你們在處理訴訟
申 10:17 時，他必與你們同在。．現在你們應有敬畏上主的 7

心，辦事必須勤謹，因為上主，我們的天主，毫無
17:8; 申 17:8-13 不義，不偏待人，不受賄賂。」 e1.約沙法特在耶路撒 8

冷又另委派了—些肋未人、司祭和以色列族長，為

上主施行判斷，為耶路撒冷的居民處理訴訟的事，包
．吩咐他們説：「你們行事應敬畏上主，誠心實意。 9 

戶 35:19 • 你們住在各城中的弟兄，無論有甚麼爭訟的案件， 10 

向你們投訴，或為血案，或為有關法律與誡命，典

26:7 

章與律例之間的爭執，你們應開導他們，以免得罪

上主，招致憤怒來到你們和你們弟兄身上；你們如

此行事，方可無罪。色·諸凡屬於上主的事，全由大 11
司祭阿瑪黎雅指揮你們，所有屬於君王的事，概由

猶大族長依市瑪耳的兒子則巴狄雅處理；有肋未人

作你們的書記。你們應勇敢行事，上主必與好人同
在。＠

第二十章

聯軍進襲猶大

此後，摩阿布人、阿孟人，還有一些瑪紅人前 1 

@ 審判官的腐敗，是歷來許多先知所反對的。這裏作者以為仍有矯正的必
要，說明判官僅為上主的代理（參閒出 18: 15-16; 21 : 6 ; 申 1: 17) 。作者

又主張，審判官在審理訟事上，必須如同上主一樣，不偏不倚（參閱創

18: 25 ; 申 10:17-18) 。

]約沙法特在耶路撒冷 首都及宗教中心 設立有最高的法庭，由肋未

人、司祭及以色列各族長維成，處理有開宗教及敬禮諸問題，以及各城中

寄居者的訴訟事件 (10 節）。

® 9-10 節，參閱出 18: 20 ; 車 17:8-10 。

® 11 節，有如君王為宗教事務及民事指定人員辦理 (8 節），如此，為耶路

撒冷法庭成立兩個機構。宗教事務，派大司祭（司祭長）負責；君王的事

即民事，派一猶大族長處理。至於肋未人為次要官員，如律師及書記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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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0:2-12

2 來攻打約沙法特。白．有人來告訴約沙法特説：「由
海那邊，由厄東有一支大軍前來攻擊你；他們現已

3 到達哈匝宗塔瑪爾，即恩革狄。」｀約沙法特害了列上 21.9
4 怕，—面懇求上主，一面宣佈全猶大禁食。@.猶大耶 36:6, 岳口4

人遂集會，求上主援助；猶大各城的人也前來祈求
上主。

約沙法特的禱詞

5 約沙法特在猶大和耶路撒冷的會眾中，站在上

6 主殿宇的新院前，．説： 「上主，我們祖先的天主! 32艾:7補;甲丙42:3-93 節
你不是天上的天主嗎？你不是治理萬國萬民的麼？

7 你手中有能力和權威，沒有誰能抵抗你。．我們的依 41.8 達 3:35

天主丨不是你將這地方的居民，在你百姓以色列面

前趕走，將這地方永遠賜給了你友人亞巴郎的後代

8 嗎？．他們現在住在這地方，並在這地方為你的名建

9 造了聖殿説：．如果我們遭遇了禍患，刀兵災害，或

瘟疫飢饉，我們站在這殿前和你面前，在災難中向

你呼籲，你必予以垂聽，施行拯救，因為你的名在

10 這殿內。邑．現在你看，阿孟人、摩阿布人以及色依申 2:4-5, 9-10, 18-19 

爾山中的人，這些人是以色列出離埃及時，你曾禁止

以色列侵犯，以色列便繞道遠離，未加消滅的人。＠
11 ．你看他們如何報復我們，要來驅逐我們離開你賜予

12 我們為基業的地方。．我們的天主，你不懲罰他們

麼？我們實在沒有力量抵抗來攻擊我們的這支龐大

CD 1-30 節，是編年紀作者的手筆，鏹明上主如何神奇地拯救那些信賴自己的

人。這史事的來源，有許多學者認為是出於列下 3: 4-27 ; 但是細節頫明地
是本書作者的。「瑪紅人」，是一部落，他們的首領是在瑪紜，這城位於

色依爾山系的西斜坡，或指阿剌伯民族（參閱編上 4: 41) 。本節以後，時

稱「色依爾山地的居民」 （參閱 10, 22, 23) 。

@ 「海」，即指「死海」。「哈匝宗塔瑪爾」，參閱創 14:7 。「恩革狄」，參

閔撒上 24: 1 注。

@ 「禁食」，是全國自卑的行為，暗示全國犯了罪，籍以呼籲上主的憐憫及救
援（參閱民 20: 26 ; 撒上 7: 6 ; 厄上 8:21 ; 岳 2:12-17) 。

@ 9 節，是撒羅滿獻詞中一部分的摘要（參閱 4: 24-30) 。「你的名在這殿內」，

參閱 6:5-6 。

® 10 節，參閱戶 20: 14-21 ; 車 2:4, 9, 19; 民 1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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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0:13-22

犏上 9:15; 厄下
11:17,22 

依 8:10

的軍隊，我們也不知道該作甚麼，我們的眼睛惟有

仰望你。」．當時全猶大民眾，連他們全家妻子兒女， 13

都立在上主面前。

先知預報勝利

上主的神在會眾中臨於肋未人阿撒夫的後裔， 14 

瑪塔尼雅的玄孫，耶依耳的曾孫，貝納雅的孫子，

則加黎雅的兒子雅哈齊耳身上，．他遂説：「全猶大 15

人，耶路撒冷的居民以及約沙法特王，都要靜聽 l

上主這樣對你們説：你們不要為這支龐大軍隊害怕，
因為戰爭不在乎你們，而在乎天主。＠．明天你們要 16
下去迎敵，他們要由漆茲山坡上來，你們要在耶魯
耳曠野前的谷口遇到他們。．這次你們無須交戰，祇 17

須佈陣以待，觀看上主為你們所行的救援。猶大和
耶路撒冷，不必畏懼，不必害怕 l 明天你們祇管出

去迎敵，因為上主與你們同在。」．約沙法特遂俯首 18

至地，猶大民眾和耶路撒冷居民也都俯伏在上主面

前，朝拜上主。·刻哈特子孫和科辣黑子孫中的肋未 19

人起立，引暄高歌，讚頌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囝

凱旋歸來

依 7:9 次日，他們一早就起來，開往特科亞曠野；在 20

出發時，約沙法特立起來説：「猶大和耶路撒冷的
居民，請聽我的話；你們信賴上主你們的天主，必

詠 136:1 保生命；相信他的先知，必定勝利。」．他與百姓商 21

定之後，便派歌詠人員讚頌上主，身穿聖潔服裝，

走在軍隊前面，歌頌説：「你們應讚頌上主，因為
他的慈愛永遠常存 I 」．他們正歌頌讚美時，上主派 22
出伏兵，襲擊了那些來攻擊猶大的阿孟人、摩阿布

@ 15 節，參閱撒上 17:47 。「雅哈齊耳」，是祇由編年紀作者提及的第四個

先知。

巾 提出「刻哈特子孫」，是以別氏族；「科辣黑子孫」，是屬菸刻哈特族的

遠支。按編上 26:1 科辣黑人為守衛，此處卻說他們用極大的聲調，讚美上

主。按摩肋布陵克 (Moehlebrink)' 科辣黑人可能兼任守衛及歌詠人員

（參閒編上 5:37-6: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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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0:23-34

23 人和色依爾山地的居民；他們便被擊敗了。＠．阿孟則 38:21
人和摩阿布人起來攻擊色依爾山地的居民，決心將

他們殺盡滅絕；殲滅了色依爾山地居民以後，他們
24 又自相殘殺。．猶大人到了俯瞰曠野的高崗上，觀望
25 大軍，見伏屍遍野，沒有一個逃脱的。．約沙法特遂

帶他的軍民去掠奪敵人的財物，見有大批的牲畜、

財物、衣服和寶物；足足掠取了三天，奪得的財物
26 多得不能攜帶，因為實在太多。還．第四天，他們聚

集在巴辣加谷，在那裏讚頌了上主，為此給那地起
27 名叫巴辣加谷，直到今天。｀此後，猶大和耶路撒

冷所有的軍民，由約沙法特率領，凱旋回了耶路撒
28 冷，因為上主使他們戰勝仇敵，因而異常歡樂，．都

彈着琴，鼓着瑟，吹着號，來到耶路撒冷，進了上

29 主的殿。．列國的民族一聽説上主擊敗了以色列的敵甲 2:25

30 人，都對天主起了恐怖的心。．約沙法特的王國於是

獲享太平，因為天主賜他四境平安。

對約沙法特的短評 列上 22:41-51

31 約沙法特為猶大王，即位時年三十五歲，在耶

路撒冷為王凡二十五年；他的母親名叫阿組巴，是
32 史肋希的女兒。尼．約沙法特走了他父親阿撒的道
33 路，未偏左右，行了上主視為正義的事；．祇是丘壇 17:6

沒有剷除，人民仍沒有全心全意歸向他們祖先的天

34 主。乙．約沙法特前後其餘的事跡，都記載在哈納尼

3 「伏兵」，不是猶大人，因為他們不須去交戦 (17 節），也不是攻擊敵軍的

部隊，而是一種超自然的神力，突然臨在進攻的敵軍身上，使他們自相殘

殺 C 23 節）。

@ 25 節，是根據希拉二本編譯者。

徊 「巴肋加谷」 (BeraHah), 含有「讚頌」的意思。今名貝勒，位於特科亞

之面，靠近由赫貝隆到耶路撒冷去的大道。聖熱羅尼莫說是「讚頌村」

(Caphar Barucha) 。

@ 31 節，參閱列上 22:41-43 。
@ 33 節，為編年紀作者獨有的語法（參閱到上 22: 44) 。「祇是丘壇沒有剷

除」，與 17:6 所載者，並不矛盾。那裏祇載「剷除了猶大境內的高丘和木

偶」，且認為高丘是外方異教的高丘。此處所說的高丘，是不依法敬禮上

主的高丘。

141 



編下 20:35-21:4

之子耶胡的《言行錄》上；這《言行錄》收集在《以

色列列王實錄》內。

船遭破毀

此後，猶大王約沙法特與作惡多端的以色列王 35

阿哈齊雅聯盟，．合夥製造船隻，開往塔爾史士去； 36 

他們合力在厄茲雍革貝爾製造了一些船。@.瑪勒沙 37
人多達瓦的兒子厄里厄則爾講預言攻擊約沙法特説：

「因為你與阿哈齊雅聯盟，上主必要破壞你所造的

船隻。」後來那些船隻果然遭受破壞，未能開往塔
爾史士。＠

第二十一章

約蘭王的惡行

約沙法特與列祖同眠，與祖先一同葬在達味城； 1 

他的兒子約蘭繼位為王。．他的兄弟，約沙法特的兒 2

子：哈匝黎雅、耶希耳、則加黎雅、阿匝黎雅、米加

耳和舍法提雅，這些都是猶大王約沙法特的兒子，囯
．他們的父親將許多禮品，金銀財寶，以及猶大的堅 3

城分封了他們，卻將王位賜給了約蘭，因為他是長

子。．當約蘭登上了他父親的王位，鞏固了自己的勢 4

@ 36 節，參閱列上 22:49-50 。「合夥製造船隻，開往塔爾史士去」，噸明是

「塔爾史士船隻 J 的誤譯。這句語的真正意義是，製造船隻作躬海上長距離

航行。根據列王紀，製造船隻是要去敖非爾載運黃金，換言之，就是恢復

撒羅滿由虹海口岸與印度所做的貿易及運輸（參閒列上 10 章注 9) 。

@ 「厄里厄則爾」，是祇由本書作者提及的先知中的第五位。「塔爾史士」，
見前注。

* *' * * * * * 

叩「猶大王」，原文作「以色列王」（參閱編下 12: 5-6) 。 4 節的「以色列」，

也應作「猶大」，但是作者屢次用「以色列」一詞來拉南國（參閱 12: 6) 。兩個

兒子有一樣的名字「哈匝黎雅」 (Azariah)' 幾個經卷祇記載一個，也許

有筆誤。在這裏，分別譁作「哈匝黎雅」及「阿匝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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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1:5-14

力以後，就殺了他所有的兄弟，和幾個以色列首領。＠
5 • 約蘭即位時年三十二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八年。 列下 8:17-19

6 • 他走了以色列列王所走的道路，有如阿哈布家－

樣，因為他娶了阿哈布的女兒為妻，行了上主視為

7 惡的事。．但是，上主不願消滅達味家室，因為曾與列上 11:36

達味立過約，應許時常給他和他的子孫留下—盞明
燈。＠

天主降罰
8 約蘭年間，厄東反叛，脱離了猶大的統治，自列下 8:20-22

9 立為王。®·約蘭率領自己的軍長和所有的戰車前去
聲討；他夜間起來，衝出了包圍他和戰車隊長的厄

10 東人。．這樣，厄東人脱離了猶大的統治，直到現在。

里貝納也同時叛變，脱離了猶大的統治，因為君王

11 離棄了上主，他祖先的天主，｀並且在猶大山上建
立了高丘，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淫，使猶大人背信。

12 • 有人給他送來厄里亞先知的—封信，信上説：「上

主，你祖先達味的天主這樣説：因為你沒有走你父

13 親約沙法特的路，又沒有走猶大王阿撒的路，＠．反
而走了以色列列王的路，引誘猶大和耶路撒冷的居

民行淫，如同阿哈布家行淫—樣；又因為你殺了你

14 父親家中那些比你好的兄弟，．上主必以巨大的災禍

打擊你的百姓，你的妻子兒女，以及你所有的財產。

@ 約蘭所以將他自己的弟兄們及幾個首領殺掉，可能是因為這些人沒有順從
他及他的后妃所敬拜的邪神 (13 節），也可能是由於暴君的猜忌，不過這

些理由都是些推測而已。

(3) 7 節，參閱撒下 7:12-17: 列下 8 章注 7 。

団 8 節，參鬩列下 8 章注 8 。

@ 本節最後一句，作者特別提出了叛變的主因，這也是本書作者對昏君特有
的貶責 (11-15 節）。

® 「厄里亞先知的一封信」，這是編年紀作者對北國大先知的一次記載。厄里
亞的被提升天（參閱列下 2:1-11) , 雖然載於約蘭即位作王以前（參閒列
下 8: 16) , 但不是說這事實上不能發生在約蘭即位以後。我們無須隨從許
多學者的意見，將「厄里亞」改為「厄里叟」。即使我們承認厄里亞是在

約蘭登極以前被提升天，我們仍然可以與昆基 (Kimchi) 一樣主張，厄里

亞在被提升天以前，以一種預知的默戚，寫了這封書信，留到一個適當的

時期發表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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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1:15-22:2

．至於你，你必生一種極嚴厲的病，腸胃病，以至兩 15

年內，你的腸子都要流出來。」囝

預言實現
亞 1:6 上主激起培肋舍特人和臨近雇士的阿剌伯人的 16

14:8 心，與約蘭為敵。．他們遂前來攻擊猶大，侵入境內， 17

掠去了王宮所有的財物，擄去了他的兒子妻妾；除他

最小的兒子約阿哈次外，沒有給他留下—個兒子。＠
．此後，上主以一種不能醫治的腸胃病打擊了約蘭。 18 

16:14 • 這病纏綿了一年多；二年末，當他的終期來到時， 19 

他的腸子因病都流了出來，他在極苦痛中死了。他

的百姓沒有為他舉行焚香禮，如同為他的列祖所行
列下 8:24 的一樣。＠．他即位時年三十二歲，在耶路撒冷作王 20

列下 8:25-29

八年。他逝世後，無人表示悲哀。人將他葬於達味
城，但沒有葬在王陵內。＠

第二十二章

阿哈齊雅即位行惡

耶路撒冷居民立了約蘭的小兒阿哈齊雅繼位為 1

王，因為與阿剌伯人同來攻營的匪徒，將他的哥哥

全都殺了，因此猶大王約蘭的兒子阿哈齊雅即位為

王。．阿哈齊雅即位時年二十二歲，在耶路撒冷作王 2

(])「兩年內」，原文作「每天」或「天天」。可能是「一年復一年」或「在兩

年內」（參閱撒上 1: 3 ; 依 29: 1) , 意思恐是「痛苦的延長」 (19 節）。

® 16-17 節，是侵掠猶大的記事。「培肋舍特人」及「阿剌伯人」，幾個地方

都記載是猶大的仇敵（參閱 17: 11 ; 26: 7 ; 耶 25: 26) 。他們的侵掠猶大，

是具有歷史根據的事實，岳厄爾先知亦有記載（參閱岳 3 :4-6) 。雖然作者

沒有明言敵人侵入耶路撒冷，由經文上即可知道敵人已經侵入；「擄去他

的兒子妻妾」，且予以殺掉（參閱 22: 1) , 僅有「約阿哈次」得以幸免。「約
阿哈次」， 22:1-2; 25:23 及列下 8:24 作「阿哈齊雅」。

® 「這病纏綿了一年多」，與 15 節的「兩年內」，在原文語法相同。「兩年內」

一語，決定了前面所記的預言。

皿 「但沒有葬在王陵內」，列下 8:24 蕪此記載（參閱 24: 25; 26: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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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2:3-9

一年；他的母親名叫阿塔里雅，是敖默黎的孫女。：
3 • 阿哈齊雅也走了阿哈布家的道路，因為他母親主使
4 他作惡。＠．他行了上主視為惡的事，同阿哈布家- 10:6-7; 訌1110:16

樣，因為自他父親死後，阿哈布家人給他出主意，

5 使他趨於滅亡。：．他隨從了他們的計謀，同以色列
王阿哈布的兒子耶曷蘭，往辣摩特基肋阿得與阿蘭

6 王哈匝耳交戰；阿蘭人擊傷了耶曷蘭，．耶曷蘭遂回

依次勒耳，治療他在辣摩特與阿蘭在哈匝耳交戰時

所受的傷。猶大王約蘭的兒子阿哈齊雅因阿哈布的

兒子耶曷蘭患病，就下到依次勒耳去探望他。

阿哈齊雅被殺

7 阿哈齊雅去看望耶曷蘭反而遇害，這原是出於列下9:21; 10:12-14 

天主；因為他到了以後，便與耶曷蘭出擊尼默史的
孫子耶胡，而耶胡即是上主用油所傅，為消滅阿哈

8 布家的。的．耶胡討伐阿哈布家時，遇到了猶大的－列下 9:27
些首領和事奉阿哈齊雅的姪子們，便將他們殺了；＠

9 • 然後去尋找阿哈齊雅；阿哈齊雅當時藏在撒瑪黎列下9:28-29; 11: 1 

雅，人將他拿住，解到耶胡那裏，耶胡也將他殺了；

以後人也埋葬了他，因為人説：「他究竟是那一心

尋求上主的約沙法特的孫子。」這樣，阿哈齊雅家
中沒有—個人能即位為王。僊

CD 「二十二歲」，原文作「四十二歲」，希臘本作「二十二歲」，原文有誤；
今按列下 8:26 改。因為根據 21 : 20 (參閱列下 8: 17) , 他父親約蘭去世時
祇有四十歲。

＠「因為他毋親主使」，不見於列王紀，這是編年紀作者習用的注語（參閱

20: 35-21: 6) 。他將利用他毋親的潛勢力，來支持對巴耳神的崇拜，因為

這種崇拜是與北國聯合的憑據。

@ 本節後丰句，明顔地是編年紀作者對「他是阿哈布家的女婿」（列下 8: 27) , 
所作的解釋。

]「阿哈齊雅去看望耶曷蘭反而遇害，這原是出於天主」，編年紀作者的這種

語法，是闡明上主是歷史過程的統治者。

@ 關於阿哈齊雅的姪子們，列下 10:12-14 有詳細的記述。「姪子」，列下
10: 13 作「兄弟」。「猶大的一些首領」，自然是阿哈齊雅的姪子們同夥的
人，恐為四十二個被殺者的一部分。

@ 有關阿哈齊雅的死，本書與列下 9:27-28 有不同的記載。這種記述的不同，

原是極寶蕡的，籍此可以知道作者的選材，是出自兩個不同的史料來源。

「他究竟是那一心尋求上主的約少法特的孫子」，是作者教人的習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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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2:10-23:5

列下止1-3 母后篡位

阿哈齊雅的母親阿塔里雅見自己的兒子死了， 10 

便起來殲滅了猶大家中所有的王族後裔。：．約蘭王 11
的女兒約舍巴，將阿哈齊雅的兒子約阿士由被殺的

太子中偷了出來，將他和他的乳母藏在聖殿的寢室

裏。約舍巴＠－約蘭王的女兒，約雅達大司祭的妻
子，阿哈齊雅的姊妹 就這樣藏匿了約阿士，沒

有被阿塔里雅殺害。．約阿士與她們在天主殿內隱藏 12

了六年，當時由阿塔里雅主持國政。

第二十三章

列下 11:4-16 約阿士登極

第七年，約雅達自告奮勇，將眾百夫長：耶洛 1

罕的兒子阿匝黎雅，約哈南的兒子依市瑪耳，敖貝

得的兒子阿匝黎雅，阿達雅的兒子瑪阿色雅和齊革

黎的兒子厄里沙法特召來，與他們立約。印．他們走 2
遍了猶大，召集猶大各城的肋未人，和以色列各族

長一起來到耶路撒冷。｀全會眾在天主殿內與君王 3
立了約。約雅達對他們説：「這就是太子。按照上

主論及達味的子孫所説的話，他必須作王! • 你們要 4

這樣行：你們中間，逄安息日來值班的司祭和肋未
人，三分之－應把守各門，．三分之－應把守王宮， 5 

三分之－應把守馬門；所有的百姓都應在上主殿字

CT) 10 節，參閒列下 n 章注 l 及 2 。

® 「約舍巴」，參閱列下 11: 2 。

*' * * * * *' *' 

[ 本章是記逑阿塔里雅暴政的傾瞿，所記與列下 11: 4-20 , 有不同之點。編年
紀作者不贊同用外邦人做聖殿的守衛，而用肋未人代替。這樣將政治改革，

一變而為宗教改革。列王紀作者關於肋未人，諳音樂的歌詠者，全燔祭及

梅瑟的法律等，一字未提。本章所提百夫長的名字，不見於列王紀，那裏

僅有「眾百夫長，加黎人隊長及衛隊隊長」（列下 11: 4) 。

@ 肋未人和以色列各族長的奉召，及有闊「肋未人」一語的指稱，不見於列
王紀。按葛茲貝爾革 (Goettsberger)' 這由列下 11:5-9 可以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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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3:6-14

6 的庭院裏，．除司祭和供職的肋未人外，任何人不得

進入上主的殿，惟有他們可以進，因為他們是聖潔

7 的；所有的百姓必須遵守上主的命令。 CTI•肋未人手
裏各拿着武器，環繞君王；凡擅自進殿的，該將他

8 殺死。君王出入時，你們要緊隨不離。」困．肋未人編上 24:19
和猶大民眾，都按照大司祭約雅達所吩咐的一切遵

行了，各自帶領在安息日值班的，和安息日下班的

9 人，因為大司祭約雅達不准下班。．大司祭約雅達便

將天主殿內，屬達味王的刀槍和大小盾牌，交給了

10 眾百夫長，．指令民眾各持武器，由殿南邊直到殿北

11 邊，面對祭壇和聖殿，環立在君王四周。．然後引出

太子來，給他加冕，再將約書交給他，立他為王；

約雅達和他的兒子們給他傅了油，眾人遂喊説：「君

王萬歲！」 @ 

阿塔里雅被殺

12 阿塔里雅聽見百姓奔走歌頌君王的歡呼聲，就
13 進上主的殿，到了百姓前，．看見君王立在殿門旁的

高台上，百夫長和吹號的侍立在君王左右，所有當

地人民歡躍吹號，歌詠團用各種樂器領導人歌唱頌

揚；阿塔里雅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説：「反了！反

14 了 I 」®·大司祭約雅達吩咐領軍隊的眾百夫長，説：
「將她由行列中趕出去，凡隨從她的人，都用刀殺

死。」原來大司祭曾吩咐説：不可在上主的殿內殺

@ 本節不見於列下。「任何人不得進入上主的殿」，表面上純是加重前節「所
有的百姓都應在上主殿宇的庭浣裏」的語勢。

団 列下 11:7 載，在上主殿內護衛幼王的是兵士。這裏說保護幼王的是肋未人，

不過沒有明明排除士兵。如果依忒尼烏斯 (Thenius) 說，作者將列王紀的

「士兵」改為「肋未人」，藉此使屬於政冶的光榮專屬司祭，是不公平的。

可能的事實，是約雅達使皇家士兵與聖殿內的肋未守衛，維成一聯合集困，

在五個百夫長發號施令下，協力進行改革。

® 11 節，參閱列下 H 章注 4 。「約書」，參閱出 25:21-22; 31:18 。交於幼王
的約書，或者是幼王應依照法律治理國事的象徵。「約雅達和他的兒子們」，

是作者特意提出，籍以表示傅油立約阿士為王，是司祭的職務。

® 12 節的「歌頌君王」，不見於列下。「歌詠困用各種樂器領導人歌唱頌揚」，

亦不見於列下。這原是編年紀作者狷有的風格，喜歡描述有關聖殿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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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3:15-24:3

她。．於是人捉住她，在她走到王宮馬門口時，在那 15

裏將她殺了。

列下 11:17-20 宗教改革

此後，約雅達使人民和君王與上主立約，當作 16

上主的人民。(}).然後全體人民到了巴耳廟，將廟拆 17
毀，將祭壇和偶像打碎，又在祭壇前斬了巴耳的司

綱上 23:13;2刃章祭瑪堂。．約雅達將看守上主殿宇的職責，交在司祭 18

和肋未人手內，因為他們原是達味早已分派在上主

殿內，照梅瑟法律所載，向上主獻全燔祭，按照達

編上 26 章 味的定例，歡躍歌唱的。＠．又指派門丁看守上主殿 19
字的各門，無論在任何事上，凡是不潔淨的，都不

准進。．最後率領百夫長、貴族、民間領袖和當地人 20

民，接君王從上主的殿下來，經上門進入王宮，請

君王坐在王位上。＠．於是全國人民喜慶，京城也平 21
靜了；至於阿塔里雅，已為刀所殺。

第二十四章

列下 12:1-17 約阿士為王

約阿士即位時才七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凡四十 1

年；他的母親名叫漆彼雅，是貝爾舍巴人。．大司祭 2

約雅達在生之日，約阿士行了上主視為正義的事。

．約雅達為他娶了兩個妻子，且生了子女。巴 3 

26:5 

(J) 16 節，參閱列下 11 章注 7 。

® 18-19 節，是編年紀作者特別為「將看守上主殿宇的職責，交在司祭和肋未

人手中」，所作的注解。「按照達味的定例」，參閒編上 23:6, 24-25 。

＠「貴族、民間領抽和當地人民」，列下 11:19 作「加黎人丶衛兵和當地人民」

「上門」，列下作「衛兵門」。「衛兵門」又名「上門」，因為是直達皇宮
的大門。

*' *' * * 
* 

* 
" 

CD 本節不見於列下 12 章，證明作者另有自己的史杜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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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重修聖殿

此後，約阿士有意重修上主的殿，｀便召集司
祭和肋未人來，吩咐他們説：「你們往猶大各城去，

向全以色列人捐錢，按每年需要，修補你們天主的

殿；你們應急速辦理此事。」但是肋未人沒有趕緊

辦理， Q).君王遂將大司祭約雅達召來，對他説：「你
為甚麼不勒令肋未人在猶大和耶路撒冷捐款，像上主

的僕人梅瑟為作證的會幕，向以色列會眾徵收? J@ 

．原來，惡婦阿塔里雅和附和他的人使上主的殿失
修，且將上主殿內的捐獻都用於巴耳。＠．君王於是 34:9
下令，製一個箱子，放在上主的殿門外，．並在猶大

和耶路撒冷發出通告，要人為上主捐款，像天主的

僕人梅瑟在曠野曾向以色列徵收捐款—樣。．眾首領

和全民眾都很高興來捐獻，將錢投入箱內，直到投
滿。＠．當肋未人將錢箱抬到君王的有司那裏時，見
税錢很多，遂請君王的書記和大司祭的屬員前來，

將錢箱倒空，然後拿去放在原處；天天如此，所以

收集了很多的錢。囝．君王和約雅達便將錢交給主管
上主殿的人，僱用石工和木工，招請鐵匠和銅匠，

修理上主的殿宇。．工匠都勤於工作，修茸的工作在

編下 24:4-13

出 25:1-9; 38:24-31; 
厄下 10:33

厄下 10:33

6 

789 

10 

11 

12 

13 

® 本章有關重修新殿的記載，在文字上，與列下 12 章的記載，有些不同。這

無疑是編年紀作者以不同的文字，詳解自己的記事。

@ 「肋未人」，不見於列下 12:5 。「你們應急速辦理此事，但是肋未人沒有趕

緊辦理」，這與列下日： 7-8 相符合。司祭對任務的疏忽，顯明地由列下

11:7-8 的語裏，可以推測出來。

印 有闊梅瑟的捐項，參閱出 30:12-16; 33:25-26 。

@ 「惡婦阿塔里雅和附和他的人（薈譯阿塔里雅的兒子們）」，可能是指阿哈
齊雅及他的哥哥們或他的親族。因為阿哈齊雅滿足了太后憎恨及排除上主

敬禮的心願（參閱編下 22: 3-4) , 或將聖殿建第的一部分拆毀，而用在巴
耳神廟內。

® 9-10 節，是編年紀作者特有的語法。作者喜歡詳逑百姓依照古例，對宗教

事宜樂意捐獻的事。無疑，這種樂意的捐馱，對他同時的人們，是必須經

過一翻暗示才能實現的（參閒編上 29:6,9,14) 。

囝「大司祭的屬員」，列下 12:11 作「大司祭」。本書作者以「大司祭的屬員」

代替「大司祭」，好似特別注意到「大司祭」的顯貴。在編年紀作者時代，

大司祭的職任，享有較大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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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4:14-22

他們手下日有進展，竟將天主的殿修理得與先前一

樣，而且異常堅固。．他們完工以後，將剩下的錢， 14 

送到君王和約雅達那裏；他們遂叫人用來製造上主

殿內的傢具，為禮儀和全燔祭用的器皿、香盤以及

各種金銀器具。約雅達有生之日，在上主殿內，時

時有人奉獻全燔祭。®

約阿士變節

約雅達逝世時，年紀已很老；死時享年 15

一百三十歲，．與列王同葬在達味城，因為他在以色 16

列對天主和天主的殿立了大功。．但在約雅達死後， 17 

猶大的首領前來朝覲君王，君王竟附和了他們的主

意，．離棄了上主他們祖先天主的殿，去奉事阿舍辣 18

和偶像。由於這個重罪，義怒降到了猶大和耶路撒

冷；．上主仍派先知來引導他們歸向上主，先知雖警 19

告他們，無奈他們不肯聽從。．天主的神充滿在大司 20

祭約雅達的兒子則加黎雅身上，他便站在民眾面前，
對他們説：「天主這樣説：你們為甚麼違犯上主的

誡命，招致不利呢？因為你們拋棄了上主，他也要

拋棄你們。」．民眾都想殺害他，遂按君王的命令， 21 

在上主殿的庭院裏，用石頭將他砸死了。＠．這樣， 22 

約阿士絲毫未念及他父親約雅達對待自己的恩德，
反而殺了他的兒子。則加黎雅臨死時喊説：「顗上

主鑒察，加以追究！」＠

® 編年紀作者所記，在表面上異於列下 12:13-14 。為解決這問題，可能的事

實是，列王紀作者單記載有關進行修苴聖殿時所用的錢，而編年紀作者則

記迪修苴完工後的剩餘獻金。

@ 則加黎雅的語 (20 節），對約阿士大概是一種逆心的謀叛；因此君王下令，

置他於死地。耶穌基督曾將有關貝勒基雅的兒子則加黎雅在聖所及祭壇中

間的被殺，暗示這裏所記的謀殺（參閱瑪 23:35 ; 路 11:51) 。貝勒基雅可

能是則加黎雅的父親，而約雅達是他的祖父。此外，耶穌似乎想到約雅達

光榮的墓塚及他兒子的被殺，瑪 23:29-32 是在提及則加黎雅以前的。

岡 則加黎雅死時的詛咒，符合舊約「以牙還牙，以血抵血」的報復觀念，但

是與新約所載首先殉教者聖斯德望的祈禱，正是相反（參閱宗 7: 50) 。這

句含有預言性的詛咒，在以下幾節裏，一一徵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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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4:23-25:3

約阿士被殺

23 次年歲首，阿蘭軍隊上來攻打約阿士，侵入了列下 12:18-22

猶大和耶路撒冷，殺了民間所有的首領，將所掠奪

24 的戰利品送到大馬士革。．阿蘭軍隊雖衹來了—小隊申 32:30

人，但上主卻將一支龐大的軍隊交在他們手中，這

是因為民眾離棄了上主，他們祖先的天主；如此阿

25 蘭人懲罰了約阿土。＠．當他們離開約阿土時，約阿
士正患重病，他的臣僕造反背叛了他，為報大司祭

約雅達的兒子的血仇，將他打死在床上；他死後，

26 葬在達味城，但沒有埋在王陵內。＠．造反背叛他的
是阿孟女人史默阿特的兒子匝巴得，和摩阿布女人

27 史默黎特的兒子約匝巴得。＠．至於約阿士的兒子，
以及他所受的種種警戒，和重修天主殿宇的事，都

記載在《列王傳記》上。他的兒子阿瑪責雅繼位為

王。

第二十五章

阿瑪責雅登極

阿瑪責雅登極時年二十五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列下 14:2-6

凡二十九年；他的母親名叫約阿當，是耶路撒冷人。

2, 3 •f也行了上主視為正義的事，祇是心不專一。．及至

王權已掌握在他手中之後，他將弒殺他父王的臣僕

@ 23-24 節，好似是指出謀殺則加黎雅的同年年底，為數不多的敵軍 (24 節），
分成數路入侵耶路撒冷。猶大的首領 (17 節），帶領大軍在田間與犯境敵

軍相遇，竟被阿蘭軍擊潰，且「殺了民間所有的首領」。我們可以假定，

阿蘭軍隊必然盡力截殺猶大軍隊的首領們。這樣，這些背信變節的首領，

遭了預言的劫數。

@ 約阿士患病一事，不見於列王紀。有些學者認為約阿士被阿蘭軍擊傷，但是

經文沒有說他受傷，祇記載他的首領們滅亡。上主為懲罰他，使他的軍隊

被敵軍擊潰，或者他由於罪惡及戰爭的失利，患了一種良心不安、憂鬱不

樂的病症。

＠本節所載背叛約阿士的人名，似乎是後加的旁注。列下 22: 12 所提的人名，
較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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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5:4-13

申 24:16 殺掉；．但沒有將他們的子女處死，因為按梅瑟法律 4

書上所載的，上主曾命令説：「不可為兒子的罪處

死父親，亦不可為父親的罪處死兒子；每人應為自

己的罪被處死刑。」囝

出征厄東

阿瑪責雅召集了猶大人，按他們的家族，為全 5

猶大和本雅明安置了干夫長和百夫長，統計了人民，

由二十歲及以上的，凡能操槍持盾，能出征上陣的

精兵，共有三十萬；．又用一百『塔冷通』銀子，由 6

以色列招募了十萬勇敢的戰士。｀有天主的人前來 7
見他，對他説：「請大王不要帶以色列軍隊與你同

往，因為上主不與以色列，即厄弗辣因所有的子孫

在一起。 ;;i.如果你以為這樣可以戰勝，天主必使你 8
敗於敵人之前，因為天主有能力助人，亦有能力使

人潰敗。」．阿瑪責雅問天主的人説：「我已給了以 9
色列僱傭兵一百『塔冷通』銀子，那怎麼辦呢？」

天主的人回答説：「上主能將比這更多的賜給你。」

．阿瑪責雅於是將從厄弗辣因來的僱傭兵分出來，遣送 10

回家；因此他們非常懷恨猶大人，憤憤地回了家。 m
列下 14:7 • 阿瑪責雅鼓起勇氣，率領自己的軍隊來到鹽谷，擊 11

殺了—萬色依爾人。．猶大子民又生擒了一萬，帶到 12

石崖頂上，由石崖頂上將他們推下去，都摔得支離

破碎。迫．但是，那些被阿瑪責雅遣回，不准一同出 13

(B, 4 節，參閱申 24: 16 。在編年紀作者時代，那種剿烕全家的原則，可能還沒

有完全廢棄（參閒蘇 7:24 ; 撒上 22: 16 ; 撒下 21: 1 ; 列下 9: 26) 。

@ 「以色列」，即指北國。
@ 在編年紀作者眼裏，與以色列聯合，是一種罪惡；而所得到的結果，祇有不幸

的遭遇（參閌 19: 1; 20: 37) 。「厄弗辣因所有的子孫」，是「以色列」一語的
解釋；因為「以色列」一語多次用來指北園，而「厄弗辣因」有時也指是北

國（參閱歐 5: 11. 14; 6:4) 。這無名氏先知，是祇由編作者所提到的第六位。

® 明顯地，這支被遣回的軍隊，由於這次所受的猜疑及所失掉的光榮，會激
超憎恨及忿怒，會劫取阿碼責雅及他的百姓勝利的戰績。他們在歸途中，

在猶大各城施行搶掠並大事屠殺，以報仇恨（參閱 13 節）。

@ 本節所載的擄拉及培戮，不見於列王紀。「石崖」，列下 7: 14 作「色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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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5:14-23

征的僱傭兵，卻侵入猶大各城，由撒瑪黎雅直到貝

特曷龍，擊殺了三千人，掠去了許多財物。

阿瑪責雅敬拜偶像

14 阿瑪責雅打敗厄東人回來時，也將色依爾子民

的神像帶回來，立為自己的神，在他們前焚香頂禮；
15 • 因此上主向阿瑪責雅發怒，派一位先知去見他，對

他説：「這個民族的神未能拯救自己的百姓脱離你

t 的手，你為甚麼還求他們呢？」＠．先知正與君王説
話時，君王對他説：「莫非我們立了你作君王的謀

士？不必再説 l 你為甚麼來尋死呢？」先知便止住

了，祇聲明説：「我知道天主已決意要消滅你，因

為你作了這事，還不聽從我的勸戒。」囝

猶大向以色列挑戰 列下 14:8-14

17 猶大王阿瑪責雅聚議以後，便派人到以色列王

耶胡的孫子，約阿哈次的兒子耶曷阿士那裏去説：

18 「來，讓我們見個高低！」®·以色列王耶曷阿士派民 9:7-15
人回答猶大王阿瑪責雅説：「黎巴嫩的荊棘派使者

去見黎巴嫩的香柏説：將你的女兒嫁給我的兒子為
妻丨後來有—隻黎巴嫩的野獸經過，將這棵荊棘踏

19 壞了。．你想你打敗了厄東，你就心高氣傲，自鳴得

意。現在，你還是留在家裏罷 l 又何必惹禍，使你

20 和猶大一同喪亡呢？」．但是，阿瑪責雅不肯聽從；

這原是出於天主，要將他們交於敵人手中，因為他

21 們求問了厄東的神。＠．於是以色列王耶曷阿士上來，
在猶大的貝特舍默土，與猶大王阿瑪責雅相見了。

22,23• 猶大人被以色列擊敗，各自逃回帳幕去了。．以色

列王耶曷阿土在貝特舍默士生擒了阿哈齊雅的孫

子，約阿士的兒子猶大王阿瑪責雅，帶到耶路撒冷，

將耶路撒冷的城墻拆了一個缺口，從厄弗辣因門直

CID 15 節，天主派遣的先知，是祇由作者提及的第七位無名氏先知。

囝 14-16 節，阿瑪責雅崇拜邪神及輕視先知忠告的記事，也是一個與北國交戰

不吉祥的說明；不見於列下。

® 17-24 節，參閱列下 14:8-14 各注。

@ 本節為編年紀作者的補遺，參閱 14-16 節。「他們」，即謂君王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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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5:24-26:5

編上 26:15 到角門，共四百肘；．又將敖貝得厄東所看守的天主 24

殿內的—切金銀和器血，並王宮的財寶都拿了去；
又帶着入質，回了撒瑪黎雅。證

列下 14:17-20 阿瑪責雅被殺

以色列王約阿哈次的兒子耶曷阿士死後，猶大 25

王約阿士的兒子阿瑪責雅還活了十五年。．阿瑪責雅 26

前後其餘的事跡，都記載在猶大和以色列列王實錄

上。．自從阿瑪責雅離棄了上主以後，在耶路撒冷就 27

有人結黨反抗他，他即逃往拉基士，但是叛黨派人

追到拉基士，在那裏將他殺死。＠．然後將他的屍體 28
用馬馱回，葬在達味城，和他的祖先埋在一起。

第二十六章

烏齊雅登極

列下 14:21-22 全猶大人民立烏齊雅為王，繼承他父親阿瑪責 1

雅，那時他十六歲。巴·先王與祖先同眠以後，烏齊 2
列下 15:2-4 雅將厄拉特收回仍屬猶大，加以重建。~.烏齊雅登 3

極時才十六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凡五十二年；他母

親名叫耶苛里雅，是耶路撒冷人。．烏齊雅行了上主 4

視為正義的事，完全像他父親阿瑪責雅所行的一樣。

24:2 • 則加黎雅有生之日，由於他指導君王敬畏天主，所 5

以君王時常尋求天主；在他尋求上主的時期內，天

岡 本節亦是編年紀作者的補遺，按編上 26: 15 , 敖貝得厄柬家擔任看管聖殿內
的貨倉。

@ 27 節，參閱列下 14 章注 7 。

* * * * * * * 

叩 「，馬齊雅」，是編年紀作者時蕾稱呼的名字，祇有一處稱「阿匝黎雅」（參

閱編上 3: 12) ; 列下 15:13,30, 32,34 作「，馬齊雅」，列下希澤本則作「阿

匝黎雅」 （參閱列下 14 章注 8) 。

® 「厄拉特」，是厄束人在紅海的口岸（參閱 8: 17 ; 撒下 8: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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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6:6-15

主使他事事順利。＠

國勢昌盛

6 他出兵攻打了培肋舍特人，破壞了加特、雅貝亞 I :8 

乃和阿市多得的城垣，在阿市多得境內和培肋舍特

7 人中建築了一些城池。®·天主協助他攻打了培肋舍 20:1
8 特人和住在古爾巴耳的阿剌伯人以及瑪紅人。｀阿

孟子民也向烏齊雅進貢，由於他的勢力極其強大，

9 聲譽傳至埃及邊境。．烏齊雅在耶路撒冷的角門丶 編上 27:25-31

10 谷門以及城角，建築了堡壘，加以設防。＠．又在曠
野修築了一些堡壘，開鑿了許多貯水池，因為他在平

原和高原有很多的牲畜；又因他喜愛農業，所以在山

地和田園裏，僱用了許多農夫和栽培葡萄的人。囝
11 • 烏齊雅還備有能出征作戰的軍旅，照書記耶依耳和

監察官瑪阿色雅所編定的數目，由君王的一位將帥

12 哈納尼雅指揮。．這些英勇戰土中的族長，總數為

13 二千六百入。．他們屬下的軍隊，計有三萬七千五百

14 人，都是善於作戰，協助君王征討敵人的勇士。．烏

齊雅給他們全隊的人配備了盾牌、長槍、盔甲、弓

15 箭和彈石。．在耶路撒冷又叫巧匠設製機械，放在堡

@ 「則加黎雅」，是祇由編年紀作者提出的第八位先知。由本節知道，則加黎

雅曾做過鳥齊雅王的導師及諫臣，不論在宗教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有其不

可麿滅的貢獻。編年紀作者說明烏齊雅王的勢力及興隆，是由於則加黎雅

在時，尋求了上主。其後，因為他鹵莽地擅自充任司祭的職務，干犯上主，

上主骨他身患廂病 (16-21 節）。

@ 6-15 節，是編年紀作者所獨有的，似乎是一段歷史的回憶錄。「雅貝乃」，

蘇 15: 11 作「雅貝乃耳」（參閱蘇 15 章注 7) 。「阿市多得」，今名厄斯

未乜寺 (Esdud) 。

＠「阿剌伯人以及瑪紅人」，參閱 17:11 。「古爾巴耳」，不詳；塔爾古本卷作「革

辣爾」，希譯本似乎作「岩石」 (Sur)' 乃是巴哈耳磐石一區的稱呼。

＠「角門」，大概是在城西北角。「谷門」，敍本作「西門」，今名「雅法門」。

這兩個城樓，對京都是極重要的保障。「城角」，即熙雍的東面，城牆轉

角處。這座城樓，保衛熙雍及摩黎雅，抵禦由東南來的侵襲（參閱厄下

3: 18, 20, 24-25) 。

囝「曠野」，即死海面方的猶大曠野。在此曠野修築堡壘，為保衛皇家群畜（參

閱編上 27:25 ; 米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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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6: 16-27: 1 

壘和城角上，發射矢箭和大石彈。烏齊雅的名聲傳

到遠方，因為他獲得了奇異的助佑，勢力極其強盛。

烏齊雅越職受罰

他勢力強大了，便心高氣傲，以致自毀前途， 16 

竟敢冒犯上主他的天主，擅進上主的正殿，企圖在

香壇上焚香。＠．大司祭阿匝黎雅和八十個上主的勇 17
敢司祭隨後進去，．阻止烏齊雅王説：「烏齊雅，給 18

上主焚香不是你的事，而是亞郎子孫司祭的事，他

戶 12:10

們是受祝聖為行焚香禮的；請由聖殿裏出去，因為
你越權，在上主天主面前也沒有光榮。」．烏齊雅發 19

怒，手持香爐要獻香；他向司祭發怒時，就在上主

殿內香壇旁，當蒼司祭面前，他的額上突然出現了

癱病。＠．大司祭阿匝黎雅和所有的司祭望着他，見 20
他額上出現了癲病，便促使他出去；他自己便急忙

肋 13:46; 戶 19:20;
列下 15:5-7

出去，因為上主打擊了他。．烏齊雅身患痲病一直到 21

死；因為他身患鑼病，獨住在一間隔離的房裏，不

能進入上主的殿。他的兒子約堂掌管朝廷，統治國

家的百姓。．烏齊雅前後其餘的事跡，都由阿摩茲的 22

兒子依撒意亞先知記了下來。．烏齊雅與祖先同眠， 23 

因為人説他有癱病，所以衹將他葬在王陵的田間，

祖先之旁；他的兒子約堂繼位為王。

第二十七章

列下 15:32-35 約堂為王

約堂登極時年二十五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凡十 1

® 16 節，參閱列下 15 章注 2 。進上主的殿，登壇焚香，是一種神聖的職務；

根據法律，祇有司祭才能登壇焚香（參閒 18 節；出 30: 1-10 ; 戶 16:40;

18:1-7) 。

@ 島齊雅所受的懲罰，和米黎盎（參関戶 12:10) 及革哈齊（參閱列下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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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者同。忒尼猶斯 (Thenius) 論烏齊雅闖入聖殿的史事說，編年紀作者

遵循了遺傳的注釋，提示君王的瘢病是他犯罪的懲罰。總之，我們可以瓘

定，編年紀作者所提及的這個故事，是獲自他在 22 節所暗示的島齊雅史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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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7:2-28:1

六年；他的母親名叫耶魯沙，是匝克多的女兒。：
2 • 約堂行了上主視為正義的事，完全像他父親所作的—

樣，祇是沒有進入上主的聖所；但百姓仍然敗壞。 2
3 • 他建築了上主殿宇的上門，在敖斐耳城墻上，也作
4 了許多工程，».在猶大山地建築了一些城池，在叢
5 林中也建了—些營寨和堡壘。固．約堂與阿孟子民的

君王交戰，戰勝了他們，因此阿孟子民那—年給他

進貢：銀子一百「塔冷通」，小麥－萬「苛爾」，
大麥－萬「苛爾」。以後第二第三年，阿孟子民仍

6 進了這些貢物。．約堂因為在上主他的天主前，時常
7 履行正道，所以日漸強盛。｀約堂其餘的事跡，以列下 15:36-38

及他的戰績和作為，都記載在《以色列和猶大列王
8 實錄》上。＠．他即位時年二十五歲，在耶路撒冷作
9 王十六年。．約堂與祖先同眠，葬在達味城；他的兒

子阿哈次繒位為王。

希則克雅和約史雅的重大改革 (28:1-36:23) 

第二十八章

阿哈次的惡行 列下 16:2-4

阿哈次登極時年二十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凡十

m 「匝多克」，雇爾提斯 (Curtis) 認為，可能即是編上 5:38 節的大司祭匝多克。
® 「但百姓仍然敗壞」，是列下 15:35 的注釋。我們更由幾位先知現存的言詞

中知道，長久的道德敗壞，腐蝕了國家的富強（參閱歐 4: 1-2; 米 3: 10-12) 。

＠「上門」，可能與耶 20:2 的「上門」同（參閱耶 26: 10; 36: IO) 。按則 9: 2 , 
上門即內浣或上 F完的北門。「敖斐耳」，是聖殿的南斜面。這些建築物，
是與熙雍及摩黎雅梠接連成一條防線，抵禦來自東方及南方的侵襲。這些

建築物，不見於列下。這一記事的體裁及內容，是作者摘自另一個良好及

古老的史料來源。

® 同時代的先知們痛斥百姓依恃「營寨」及「堡壘」，是相反上主的罪惡之
一（參閱依 2: 5; I 7: 3-4 ; 歐 8: 14) 。上主自己是百姓的盾牌及保障（參

閱詠 18: 1 ; 依 12: 2) 。

崮、 「日漸強盛」，是編年紀作者喜用的語法。本節是作者對以前事實的倫理反

射。

® 「他的戰續和作為」，列下 15:36 作「他行的一切」。本書作者以不同的句子，
似乎是想暗示列下 15:37 所載的阿蘭及猶大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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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8:2-10

六年。他沒有像他的祖先達味—樣，行上主視為正

義的事，｀卻走了以色列列王的路，為巴耳諸神鑄 2
肋 18:21 了像，．在本希農山谷焚香，仿效上主從以色列子民 3

面前所趕走的異民所行的醜惡之事，令自己的兒女

經火獻神，＠．又在高處丶丘陵和綠樹下焚香獻祭。 4 

猶大受懲罰
列下 16:5-6;依 7-9 因此，上主他的天主將他交於阿蘭王手中，阿 5

蘭打敗了他，擄去了他一大批人民，帶到大馬士革。

上主又將他交於以色列王手中，大加殺戮。＠．勒瑪 6
里雅的兒子培卡黑在猶大一日殺了十二萬人，都是

戰士，因為他們離棄了上主，他們祖先的天主。因
．厄弗辣因—個名叫齊革黎的勇土，殺了王子瑪阿 7

色雅、王宮總管阿次黎岡和君王的輔相厄耳卡納。

．以色列子民由他們的弟兄中擄去了婦女和他們的子 8

女，共二十萬人，並掠去了許多財物，都帶到撒瑪黎雅。

先知力勸釋放俘虜

在那裏有一位上主的先知，名叫敖德得，出來 9

迎接回撒瑪黎雅的軍隊，向他們説：「看，上主，

你們祖先的天主，由於向猶大發怒，才將他們交在

你們手中，你們卻怒氣沖天，大加殺戮；＠．現在你 10

CD 「年二十歲」，希敍及阿剌伯的三譯本作「二十五歲」。
囝 「本希農山谷」，在耶路撒冷西南（參閱蘇 18:16)• 是敬拜「可憎之王滿塗

血跡的摩肋客」的場所。按耶 7:31-32; 19:2-6• 敬拜的對象是巴耳，大概
摩肋客是巴耳邪神之一。「令自己的兒女經火獻神」，參閱列下 16 章注 l 。

@ 開頭的這些語，使我們明瞭本章紀事與列下 16 章不同的原因。編年紀作者
的目的，不是注意描述戰役，而是摘取這些事件的最顯著者，以闡明天主

對阿哈次背信的懲罰。是以整個的歷史記逑，應次於訓誨動機的。作者所

希求的，不是為歷史而寫歷史，而是藉歷史說教。

® 阿哈次敬拜邪神，為大多數的百姓所附和。這些百姓通需的宗教敬禮，遠
遠低於上主先知所要求的標準。

® 9-15 節，是編年紀作者所獨有的。作者以他自己的筆法，寫出這段史跡；
先知及首領所說的語，或者都是他自己的語，但是沒有理由使我們懷疑這

記事的真實性。「敖德得」，恐與 15: 1 所提的人不同；這是祇由編年紀作
者提出的第九位先知。先知的語是說，「你們的勝利祇是為懲罰猶大，止
息上主的義怒，而不是為頫示你們自己的英勇或固有的優越。對上主義怒

下的犧牲，應表示同情，否則，你們會遭受同樣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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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8:11-21

們又想強迫猶大和耶路撒冷的子民作你們的奴婢；

難道你們自己就沒有干犯上主，你們天主的罪惡

11 嗎？．現在，你們聽我的話，將由你們弟兄中擄來的

俘虜放回去，因為上主的震怒已臨到你們身上。」

12 ．那時厄弗辣因子民的首領中有幾個人，即約哈南的

兒子阿匝黎雅，默史肋摩特的兒子貝勒革雅，沙隆

的兒子希則克雅和哈德來的兒子阿瑪撒，就起來反

13 對歸來的軍隊，．對他們説：「不可將俘虜帶到這裏

來，因為你們想使我們得罪上主，來增加我們的罪

惡和過犯 l 我們的過犯已經夠重了，上主的震怒已

14 臨於以色列。．軍隊立即將擄來的人和搶來的財物，

15 留在首領和全會眾面前。．以上題名的那幾個人便起路 10:25-37

來，領去被擄的人，其中有赤身的，便從所掠取的

財物中，取出衣服來給他們穿，給他們鞋穿，又給

他們吃喝，且給他們擦油；又將所有軟弱的人，放

在驢上，送到棕櫚城耶里哥，他們的弟兄那裏；以

後，便回了撒瑪黎雅。

阿哈次四面受敵

16訂 那時，阿哈次派人去亞述王那裏求救，念．因為瓦］下 16:7; 依 7-8 章
歹下 16.6

18 厄東人又來攻打猶大，擄去了許多人民；．培肋舍特

人也侵入了平原的城市和猶大的南方，佔領了貝特

舍默士、阿雅隆、革德洛特丶索苛及其四郊村鎮丶

提默納及其匹郊村鎮、基默左及其四郊村鎮，並住

19 在那裏。．由於猶大王阿哈次在猶大肆無忌憚，背叛

20 了上主，因此，上主壓伏了猶大。叻．亞述王提革拉
特丕肋色爾到了他那裏，不但沒有協助，反而壓迫

21 了他。．阿哈次強奪了上主殿內丶王宮以及群臣家中列下 16:8

® 16-18 節，按列下 16:7-8 節，阿哈次給提革拉特丕肋色爾第三進貢，來獲

得援救，抵禦以色列及敍利亞，並沒有論及猶大被厄柬人及培肋舍特人圍

攻。敍本將 16-21 節置於 25 節以後， 17-19 節為一獨立的正啾的插句。

囝 21 節，參閱編上 10: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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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8:22-27

依 10:20

列下 16:12-13

29:3; 30: 14; 
列下 16:17

列下 16:19-20

的財寶，奉送給亞述王，但無濟於事。迤

阿哈次惡上加惡

阿哈次王這個人越在困難之時，越發背叛上 22

主，＠．他竟祭祀打敗了他的大馬士革的神説：「阿 23
蘭王的神，既協助了阿蘭人，我也向他們獻祭，好

使他們也協助我。」但是那些神卻使他與以色列民

眾陷於滅亡。＠．阿哈次又將上主殿內的器皿收集起 24
來，將上主殿內的器皿予以粉碎，將上主殿宇的門

封鎖，在耶路撒冷每個角落設立祭壇，．在猶大各城 25

建立丘壇，向外邦的神焚香，這樣激起了上主，他

祖先的天主的震怒。＠

阿哈次逝世

阿哈次其餘的事跡和他行的—切，前前後 26

後，都記載在《猶大和以色列列王實錄》上。

．阿哈次與祖先同眠，葬在耶路撒冷城內，但沒 27

有將他葬在以色列王陵內。他的兒子希則克雅
繼位為王。＠

® 「提革拉特丕肋色爾」，參間列下 16:7 。根據亞迪厄波寧 (Eponym) 年表，

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二世即位時，為公元前 745 年；西征大馬士革及以色列，

為公元前 734 年。這在世紀的編年上，頫明是一重要的年月日。「到了他

那裏」，較詳細的記載，參閱列下 16:7-10 。提革拉特丕肋色爾因阿哈次的

遣使及禮品，在西部開始作戰，佔領大馬士革，殺死勒斤，將居民擄到克爾。

此後，阿哈次王到大馬士革去拜見亞述王提革拉特丕肋色爾。編年紀作者

在這裏，認為提革拉特丕肋色爾這次所以迅速趕來，是對猶大有所企圖。

何況阿哈次又請其援助，亞迪軍隊，一定更要來了。野心勃勃的侵略者利

用西部的戰亂，致力於自己帝國的擴張；及至較強的敍利亞及以色列民族

歸降他之後，他自然要求阿哈次對他表示真誠的服從，並壓制阿哈次。除

所送的禮品外，還要使他的國家隸屬於亞述國。

@ 「在困難之時」，即在提革拉特丕肋色爾的壓迫苦痛中。
皿 23-24 節，為編年紀所獨有，史料來源似乎與列王紀不同。

@ 25 節，參閱申 32: 16 。

@ 「以色列」，即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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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希則克雅登極

希則克雅登極時年二十五歲，在耶路撒冷作王

凡二十九年，他的母親名叫阿彼雅，是則加黎雅的

2 女兒。．希則克雅行了上主視為正義的事，完全像他

祖先達味所行的—樣。］

清除聖殿
345 

他作王元年正月，開了上主殿宇的門，再加以

修理； GJ. 召司祭和肋未入來，聚集在東面廣場上， 3

．對他們説：「肋未人，請聽我的話 I 現在你們應自

潔，好清除上主你們祖先的天主的殿宇，將聖所內

的污穢之物除去。色．因為我們的祖先犯了罪，行了
上主我們的天主視為不悅的事，離棄了他，並轉臉

不顧上主的居所，以背相向；．又封閉了廊門，熄滅 2:3

了燈，未在聖所內給以色列的天主焚香，獻全燔祭。

．因此，上主的盛怒降於猶大和耶路撒冷，使之成為

編下 29: 1-8 

列下 18:1-3

28:24 

肋 26:32; 申 28:25,
耶 25:18

6 

7 

8 

CD 2 節，與列下 18:3 完全相同。

® 3 節，參閱列下 18-20 章各注。從本章到 32 章，是記迪希則克雅王宗教

的改革及復興。這一段冗長的記事，自始至終，我們可以看出編年紀作者

整理了比較古老的史料，籍以適合他自己覬點的特殊筆法。他敍迪散乃黑

黎布兩次的侵略，但沒有如同列下 18:13-16 及依 1: 5-9· 道出公元前
701 年首次給予猶大的可怕結果。作者的主要目的，是要寫希則克雅的重

開殿門，守逾越節及委派聖殿的職員。關於希則克雅所進行的宗教改革，

在他的國家瀕於敗亡，幾乎用盡聖殿寶庫及國庫，才獲得耶路撒冷的安

全，列王紀僅在一節內提及（參閱列下 18: 4) ; 而編年紀作者卻用了三
章的篇幅詳細逑出，而且根據所用的史料，將這件大事置於希則克雅執政

之初。

@ 「柬面廢場」，參閒厄上 10: 9 ; 厄下 8:1-3,16 。這集會的地點，大概是聖

殿院牆門前的層場。

4 「肋未A」，包括司祭及肋未人，與 4 節同。「污穢之物」，有時拉個人的

不潔（參閒肋 12: 2 ; 則 18: 6)• 有時指任何穢惡之物（參閱則 7: 19) , 此
處大概是指木偶及崇拜木偶所用的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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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9:9-19

恐懼、驚駭、恥笑的對象，正如你們親眼所見的。＠
．並且我們的祖先因此死於刀下，我們的妻子兒女作 9

了俘虜。．現在，我有意與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立約， 10 

使他的烈怒轉離我們。＠．我的孩子們！現在不要再 11
怠慢，因為上主揀選了你們侍立在他面前，為奉事

他，向他焚香。」．於是肋未人起來：刻哈特族中有 12

阿瑪賽的兒子瑪哈特和阿匝黎雅的兒子約厄耳；默

辣黎族中有阿貝狄的兒子克士和雅肋肋耳的兒子阿

匝黎雅；革爾雄族中有齊瑪的兒子約阿黑和約阿黑
的兒子厄登； ,'.Z). 厄里匝番子孫中有史默黎和耶烏耳； 13 

阿撒夫子孫中有則加黎雅和瑪塔尼雅；'@•赫曼子孫 14
中有耶希耳和史米；耶杜通子孫中有舍瑪雅和烏齊
耳，＠．他們集合自己的弟兄，先行自潔，後照君王 15
的吩咐，根據上主的命令，來清除上主的殿。．司祭 16

進入上主殿宇裏面去清除，將上主殿內所有的污穢

之物，移到上主殿宇的院內；肋未人接過來，運到

15:16 城外的克德龍溪。＠．他們在正月一日開始清除，第 17
八天清除到上主的殿。正月十六日清除完畢。．於是 18

他們去見希則克雅説：「我們巳經將上主的殿宇、

全燔祭壇、以及壇上所有的器具、供餅桌、以及桌

上所有的用具，全部清潔了；．並且連阿哈次王在位 19

犯罪時，所丟棄的器具，我們都整理好，也都清潔

了；現在都放在上主祭壇前面。」

＠「親眼所見的」，是阿蘭人丶以色列人、厄柬人及培肋舍特人的侵入殺戮，

以及亞述王的無理要求（參閱 28 章）。

® 「與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立約」，是保證堅守上主的法律。
(]) 本節列舉了肋未支派三大支 刻哈特，默辣黎及革爾雄。每支派兩個人。

「 J.馬哈特」及「厄登」，參閒 31:13-15 。「克士」及「約阿黑」，參閱編上

6:21,44 。這些名字，多半是家族名。

® 「厄里匝番」，是胡齊耳的兒子（參閱出 8: 18) ; 梅瑟在時，是「刻哈特」
宗室的首領（參閱戶 3: 30) 。「革爾雄」宗室，有阿撒夫。

@ 刻哈特族的赫曼及默辣黎族的耶杜通，是作樂的指揮者。每族拉派兩個肋
未人，與前二節所列舉者，共計十四個人。

徊「司祭進入上主殿宇裏面」，根據法律，肋未人不准進入聖所。「污穢之物」

(Tum'ah)' 參閱肋 5: 3 ; 民 13:7 及本章注 4 。「克德龍溪」，在耶路撒

冷城東，因為多將城中的污穢之物倒在那谷裏，所以該谷成了不潔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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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9:20-30

獻祭贖罪

20 希則克雅清晨起來，召集城內的首領，上到上
21 主殿內。．人們帶來了七隻牛犢，七隻公綿羊和七隻

羔羊；此外，還有七隻公山羊，為國家，為聖殿，

為猶大作為贖罪祭；王遂吩咐亞郎的子孫司祭奉獻
22 在上主的祭壇上。＠．祭殺了牛犢，司祭將血取來，

灑在祭壇上；祭殺了綿羊，將血灑在祭壇上；祭殺
23 了羔羊，也將血灑在祭壇上。．最後，將獻作贖罪祭

的公山羊，牽到君王和會眾面前，他們將手按在公
24 山羊身上，＠．司祭宰殺了，將血獻在祭壇上，作為

贖罪祭，為以色列民眾贖罪，因為君王曾吩咐過：
25 全燔祭和贖罪祭，應為以色列民眾奉獻。＠．王又派

定肋未人用鈸、瑟和琴，在上主殿內奏樂，有如達

味、王的先見者加得和先知納堂所吩咐的，亦即上
26 主藉先知所吩咐的。．於是肋未人拿着達味的樂器，
27 司祭拿着號筒，一起站着。＠．希則克雅遂下令在

祭壇上獻全燔祭。全燔祭開始時，頌揚上主的歌聲

和號聲，也在以色列王達味的樂器伴奏下，隨之開
28 始。．同時全會眾跪拜，唱歌的唱歌，吹號的吹號，
29 這樣直到全燔祭獻完為止。．獻完了祭，君王和所
30 有同他在場的人，都屈膝跪拜。．此後，希則克雅厄下 12:46

王和眾首領，又吩咐肋未人用達味和先見者阿撒夫

的詩詞，讚頌上主。他們便歡樂地讚頌了上主，隨

@ 11 節，參閱肋 4 章。在這非噹的大典上，軑了一不平常的祭祀。巴拉克及
彼肋罕曾軑過七頭牛犢及七隻公山羊，作為全燔祭（參閱戶 23: 1-3) 。按

23 節，為贖罪祭的牲畜，祇能用公山羊（參閱肋 9: 3 ; 厄上 7: 17; 8: 35) 。

按 24 節，為全燔祭，可用其他牲畜（參閱出 29:15-17: 肋 4: 3) 。「為國家」，

即是為君王及其侍從。「為聖殿」，即為司祭們。「為猶大」，即為所有

的百姓。

@ 「將手按在公山羊身上」，參閱肋 1:4; 3:2: 4:4 。肋未紀這些地方說明，

馱祭者將手按在犢牲上面，在全燔祭操牲、和平祭裱牲及贖罪祭裱牲，都

一樣按手。在贖罪祭上，這種按手方式，自然更覺適宜。在噹時，為了全

國的利益，「君王及會眾」舉行了這種儀式（參閱肋 4:4, 15, 29, 33) 。

@ 24 節，參閱肋 4:25,30,34 。
@ 25 節，編年紀作者僅在此處提及先見加得，而先知納堂與聖殿的歌詠及奏

樂有關。「達味的樂器」，參閱編上 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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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29:31-30:5

肋 7:11

編上 15:12

即俯首朝拜。．希則克雅又吩咐説：「你們既然奉獻 31

了自己與上主，請近前來，將感恩祭祭物，送入上

主殿內。」會眾便將感恩祭祭物，以及甘心勵的全

燔祭獻上。．會眾所獻的全燔祭犧牲總數為：牛犢 32

七十隻，公山羊一百隻，羔羊二百隻，全獻給上主

作全燔祭。．還有祝聖的牲畜：牛犢六百隻，羊三千 33

隻。．由於司祭太少，不能剝盡全燔祭犧牲的皮，所 34

以他們的弟兄肋未人前來協助，直到工作作完，直到

司祭自潔完畢，因為肋未人自潔的誠心勝過司祭。＠
．此外，還有許多全燔祭、和平祭、脂油，及與全燔 35

祭同奠的酒，等待處理。娼樣，上主殿內的禮儀就

全恢復了。．希則克雅和全民眾都很快樂，因為天主 36

為人民準備，使此事迅速完成。

第三十章

宣告舉行逾越節

希則克雅派人到全以色列和猶大，且也寫了封 1

公函給厄弗辣因和默納協，叫他們來耶路撒冷上主

的殿內，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舉行逾越節，．因為君 2

王與首領和耶路撒冷會眾已商妥，在二月舉行逾越
戶 9:6-13 節。．他們不能如期舉行的原因，是因為自潔的司祭 3

尚不敷用，百姓又尚未齊集在耶路撒冷。 CD•君王和 4
全會眾都認為這樣做很對，．遂下令通告全以色列， 5 

從貝爾舍巴直到丹，都來耶路撒冷，向上主以色

列的天主舉行逾越節，因為人很久沒有照章舉行筵

@ 「剝盡全燔祭犧牲的皮」，在私人的祭祀上，是由禮拜者個人執行（參閱肋
1: 6) 。在公眾祭祀時，明顔地是司祭們的職務。司祭們可能極度的捲入王
朝末萘的腐敗，致令編年紀作者道出他們的熱忱，遷不如肋未人。

*' *' * 'X' * *' * 

CD 「尚不敷用」，意思是說，大半數的司祭在守「尼散」月（猶太曆法的正月）

的逾越節時，還沒有履行自潔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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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30:6-15

6 節了。 a;.使者遂帶簷君王和首領的公函，走遍全以
色列和猶大，照君王的吩咐，宣佈説：「以色列的

子民，你們應當轉向上主，亞巴郎、依撒格和以色

列的天主，好使他轉向你們，這些擺脱亞述王權下

7 的遺民。~.你們不可像你們的祖先和弟兄—樣，因宗 7:51
為他們背叛了上主，他們祖先的天主，上主遂叫他

8 們成了驚駭的對象，有如你們親眼所見的。｀．現在，
你們再別頸硬，如同你們祖先一樣，反應投奔上主，

進入他永遠祝聖的居所，奉事上主你們的天主，使

9 他的震怒轉離你們。弓．如果你們轉向上主你們的天列上 8:50
主，你們的弟兄子女，在擄掠他們的人面前必會蒙

受憐憫，會再回到這地；因為上主你們的天主是慈

悲的，是仁愛的；如果你們轉向他，他決不會轉面

10 不顧你們。」．使者由這城到那城，走遍了厄弗辣因

和馱納協各地，直到則步隆；但是，那裏的人卻嘲

11 笑侮辱他們。｀可是，有些阿協爾、默納協和則步
12 隆人自謙自卑，來到耶路撒冷。．天主的手也在猶大

行事，使民眾—心遵從君王和首領，照上主的話所

出的命令。

舉行逾越節

13 二月，有很多人民聚集在耶路撒冷，舉行無酵

14 節，實在是一個大盛會。．民眾起來，將耶路撒冷所 28:24-25

有的丘壇拆毀，將所有焚香的器具拿去，丟在克德

15 龍溪裏。．二月十四日宰殺了逾越節羔羊；司祭和肋厄上 9:6

@ 關於守逾越節的法律，參関出 12: 1-0 ; 申 16: 1-8 。由這兩個地方知道，所

有的以色列人，都有守節的責任。根據「很久沒有照章舉行這節」一句，

可能是說，惟有耶路撒冷是守節的合法地點。這又暗示，自從國家南北分

裂以來，沒有好好的守過逾越節（參閱列下 23: 22) 。

@ 「遺民」，即在亞述王提革拉特丕肋色爾及沙耳瑪乃色犯境時被俘的以色列
人（參閱列下 15:29; 18:9) 。

@ 7 節，參閱 29:8 。

® 8 節，參閱編上 29: 24 ; 厄上 10: 19 。

@ 位於納斐塔里南陲的則步隆這一支派，曾遭受提革拉特丕肋色爾的侵襲（參
閒列下 15: 29) 。使者們實際上往北直到了丹比 (5 節），這裏提及則步隆

作他們行程的界限，祇不過籍以說明歷史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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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30:16-27

未人自覺慚愧，便聖潔自己，好能在上主殿內奉獻

全燔祭。囝．他們都按天主僕人梅瑟的法律，各自立 16
在自己的地方，司祭由肋未人手中取過血來，灑在

35:6 祭壇上。．因為會眾中有許多人尚未自潔，肋未人便 17

為所有不潔的人，宰殺逾越節的羔羊，好奉獻始上

主。．實在，有許多人，有許多來自厄弗辣因，默 18

納協、依撒加爾和則步隆的人，沒有自潔，就吃了

逾越節羔羊，竟沒有遵守明文的規定；為此，希則

克雅為他們祈禱説：．「凡誠心尋求天主，上主， 19 

他們祖先的天主的人，雖然沒有依照聖所的潔禮自

潔，願良善的上主予以寬恕 l 」®·上主垂允了希則 20
克雅，寬恕了百姓。．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子民，極 21

其歡樂，七天舉行了無酵節；肋未人和司祭們，天

天讚頌上主，極力讚頌上主。．由於所有的肋未人慇 22

勤服事上主，希則克雅便慰勞他們。七天之久，眾

人吃了節宴，獻了和平祭，稱謝了上主，他們祖先

的天主。．以後，全會眾議定，再舉行七天，於是歡 23

樂地又舉行了七天，．因為猶大王希則克雅送給了會 24

眾一干頭牛犢，七千隻綿羊；首領們也送給了會眾

一干頭牛犢，一萬隻綿羊；且有許多司祭已行了自

潔禮。．猶大全會眾、司祭和肋未人，來自以色列的 25

全會眾，以及由以色列地來的，或僑居在猶大的人，

都非常高興。．歡樂瀰漫了耶路撒冷，自以色列王達 26

味的兒子撒羅滿以來，耶路撒冷從未有過這樣大的

喜慶。｀肋未人司祭起來為民眾祝福，他們的聲音 27
承蒙垂聽，他們的祈禱達於他天上的神聖居所。＠

囝 「自覺慚愧」，慚愧自己以前沒有自潔，沒有消除他們因與不法敬禮及不法

聖所的聯繫而染受的沾污（參閱 3 節； 29: 34) 。

® 希則克雅的祈禱，說明內心的忠實重於外表的禮儀。天主聽了希則克雅的
祈禱，沒有懲罰百姓（參閱肋 15:31; 26:14-16) 。

@ 編年紀作者以為這次舉行的大典，與雙倍慶祝祝聖聖殿的大典相同（參閱
7:1-10) ; 但從撒羅滿慶祝聖殿以後，直到這次，中間沒有舉行過大典。

岡 司祭們的祝福，是求天主施行祝福的祈禱詞（參閱戶 6: 22-27) 。作者認為

天主這次允許所求，是由於百姓的悔改及下數章所述天主使百姓免於亞逑

國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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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31:1-10

第三十一章

清除偶像

這一切完成以後，所有在場的以色列人就都出 34:3; 列下 18:4

去，到猶大各城，將石柱搗碎，將木偶砍倒，將猶

大、本雅明、厄弗辣因和默納協各地的高丘和香壇

完全拆除；以後，所有的以色列子民各回了本城，

各歸己業。今

重整神職班次

希則克雅又整編了司祭和肋未人的班次，使司

祭和肋未人各照自己的班次，各照自己的任務，廚

全燔祭與和平祭，或服務於上主的營幕門口，稱謝
讚頌上主。．君王又由自己的產業中劃出一分，作為

早晚的全燔祭，安息日、新月和節期的全燔祭，如

上主法律上所規定的；．又吩咐住在耶路撒冷的百

姓，交出司祭和肋未人所應得的一分，令他們堅守

上主的法律。囝．這道諭旨—出，以色列子民便獻了
許多初熟的五穀、新酒、油、蜜，以及田地的出產；

同時將所有物的十分之一，也大批的送了來，．連住

在猶大各城的以色列和猶大子民，也將牛羊的十分

之一，並應獻於上主，他們天主的聖物的十分之—,

都送了來，堆積成堆；＠．由三月開始堆積，至七月
才完畢。@.希則克雅和首領們前來，看見這些堆積
之物，便稱讚了上主和他的百姓以色列。．希則克雅

向司祭和肋未人問及這些堆積之物，．匝多克家的司
祭之長阿匝黎雅答説．「自從人民將供物獻入上主

CD 關於毀壞南北國的偶像及高丘，參閱列下 18:4 。所有以色列子民破除偶像

的熱心，完全是這次的慶祝大典所敖發的。

® 2-4 節，參閱出 23: 19 ; 肋 27: 30-33 ; 戶 18: 12; 2-24; 申 26 章。「令他

們堅守上主的法律」，意思是說，使他們能專心致志，盡他們神聖的職務；

否則，會由於俗務而不能安心盡職（參閱厄下 13: 10-13) 。

＠「以色列及猶大子民」，說明 5 節的以色列子民，是指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

列人。

固 「三月」，即息汪月，等於今日的五、六月。「七月」，即提巿黎月，等於

今日的九、十月。

2 

戶 28-29 章，編上
9:19;29:3; 員lj 45:17 

3 

4 

5 

戶 18:8-24; 申 14:22;
厄下 12:44-47;
13:10-13 

6 

789 

肋 25:19-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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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31:11-21

的殿內以來，我們不但可以飽食，而旦還有許多剩

餘，因為上主祝福了他的百姓；這一大堆全是剩餘

的。」

貯藏與分配供物

希則克雅吩咐在上主殿內預備倉房；人便預 11

備了，．細心將供物和什－之物，以及奉獻的聖 12

物，都搬入倉內。肋未人苛納尼雅為總管，他的

兄弟史米為副。．耶希耳、阿匝齊雅、納哈特、 13 

阿撒耳、耶黎摩特、約匝巴得、厄里耳、依斯瑪

基雅、瑪哈特和貝納雅，在苛納尼雅和他兄弟史
米之下作督察，全是由君王希則克雅和上主殿宇

的主席阿匝黎雅所委任的。｀守東門的肋未人， 14 

依默納的兒子科勒，掌管自願捐獻於天主的禮

品，發放獻於上主的供物和至聖之物；．他以下有 15

厄登、本雅明、耶叔亞、舍瑪雅、阿瑪黎雅和舍

加尼雅，在各司祭城內，按照班次，不分老幼，

綱上 23:3-4 將物品細心分發給他們的弟兄。．此外，又登記 16

了每日進上主殿，依照班次盡職，三十歲以上的

犏上 23:7-23 男子：．司祭依照家族登記；二十歲以上的肋未 17

人，依照職分班次登記。．登記時，他們全家妻子 18

兒女，都應包括在內，因為他們都應自潔成聖。

．至於那住在各城郊外作司祭的亞郎子孫，在各城內 19

有指定的人，給司祭中的男子及登記的肋未人，發

放應得的一分。逞．希則克雅在全猶大行事都是如此： 20 

行了上主他的天主視為善，視為正，視為義的事。

詠 119:2-3 • 凡他着手所行的，不論是關於上主殿內的敬禮， 囚

或關於法律和誡命，都是為了尋求他的天主；凡他

誠心所行的，無不順利。

@ 本節所提的肋未人官員，不很出名，雖然其中亦有見於他處者，如耶希耳
及瑪哈特（參閒 29:12,14) 。

,:[. 19 節，是概論不到耶路撒冷盡職而住在司祭城的司祭及肋未人。「司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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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子」，即 14-15 節所拉定者。按厄爾里市 (Ehrlich) , 即「題名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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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亞述來犯

編下 32: 1-8 

這些忠貞之事作完之後，亞述王散乃黑黎布來列下 18:13

進攻猶大，包圍一切堅城，企圖攻破，佔為己有。 G)
2 • 希則克雅見散乃黑黎布前來，決意要進攻耶路

3 撒冷，｀便與自己的將領和勇土商議．將城外的
4 水泉堵塞，他們都贊成；．於是召集許多人，將依 22:9-11

水泉和通過田間的水渠都堵塞，説：「為甚麼讓
5 亞述王來，得到這樣多的水 I 」·~.希則克雅遂加

強防禦工事，重修所有破裂的城牆，上面建上城
樓，城外又築了—道牆，加強達味城的米羅，製

6 造了許多箭矢和盾牌。．然後派了將官率領軍民，
將他們集合到城門廣場他自己面前，鼓勵他們

7 説：固．「你們應該勇敢大膽，不要害怕，不要因 14: 10: 20:6-12 

亞述王和他所統領的大軍而膽怯，因為那與我們
8 同在的比與他同在的，更有能力。·那與他同在依 31:3

的衹是血肉的手臂，那與我們同在的卻是天主，
我們的天主，他必要協助我們，為我們作戰。」
眾人都因猶大王希則克雅這番話而得到鼓勵。固

(D 1 節，參閱列下 18:13-16 所載的史事及各注。「企圖攻破，佔為己有」，
列下 18: 13 作「亞迪王散乃黑黎布前來進攻猶大的一切堅城，都佔領了」。
按《泰勒稜鏡 (Prisma Taylor) 》記載，亞迪王曾說：「至於那不背屈服在
我軛下的猶大人希則克雅，我攻打了他，並且佔據了他的四十六座堅城，

有牆垣的城邑，及其附近所有的無數小市鎮。」編年紀作者的目的，是敍

述天主對希則克雅的偉大救助。因此凡足以削弱這論點的詳情，作者都予

以略去；在同一原因下，他此處沒有提及希則克雅的屈服納貢（參閱列下

18:14-16) 。或者如開耳 (Keil) 所說，更因為是「這些交涉不影辜戰爭的
前後」，而不是因為編年紀作者不頤意記載希則克雅不得已的竊取聖物。

這些事在依撒意亞也予以省咯，這是由於親點不同而有的現象。

(2,1 2-8 節，是編年纪作者所獨有的。按式尼猶斯 (Thenius)' 記逑本身是「最
可信的」；並且列下 20:20 及依 22:8-11 和散乃黑黎布的碑文，都予以證明。

＠「通過田間的水渠」，希繹本作「經過城內的小河」。關於引水入城的事，

參閱 30 節；列下 20:20-21 各注及德 48: 19 。
] 「城門璜場」，希臘本作「谷門厝場」。
@ 這裏燕須假定，編年紀作者所記的完全是希則克雅的活，祇是一個大概的

意思；如厄里叟說：「不必客怕，因為偕同我們的，比他們的還多。」（列

下 6: 16) 這裏的語使我們記超，「以血肉的人為自己的臂膊」（耶 17: 5) 
及「他們的戰馬是血肉，並不是靈」（依 31: 3) 那兩句語。敵人的力量是
人的，而我們的力量是超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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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32:9-19

列下 18:17-37;
依 36:1-22

列下 19:9-13;
依 37:9-13

亞述王的侮辱

此後，亞述王散乃黑黎布派自己的臣僕到耶路 9

撒冷來一~也本人偕全軍駐在拉基士一向猶大王希

則克雅，和在耶路撒冷所有的猶大人説：｀「亞述王 10
散乃黑黎布這樣説．你們在耶路撒冷受困，還依靠甚
麼呢？．希則克雅曾對你們説過：上主我們的天主必 11

要救我們脱離亞述王的手，這豈不是誘惑你們，使

你們餓死渴死嗎？．希則克雅豈不是將高丘和香壇推 12

翻，且吩咐猶大和耶路撒冷人説：你們應在一個壇前

朝拜，單在這上面焚香嗎？囝·難道你們不知道我與我 13
的祖先，對各列邦民族所作的事嗎？列邦各地的神，

是否曾能拯救自己的國土，脱離我的手? ®• 我祖先所 14
消滅的那些邦國的諸神中，有那一個曾能夠拯救自己

的百姓，脱離我的手？難道你們的神就能拯救你們脱

離我的手嗎？．所以現在，不要讓希則克雅這樣欺騙 15

你們，迷惑你們；你們也不要相信他，因為任何一個

國家，—個民族的神，都不能拯救自己的百姓，脱離

我的手，和我祖先的手；何況你們的神？他更不能救

你們脱離我的手丨」＠．散乃黑黎布的臣僕，還説了許 16
多澱謗上主天主，和他僕人希則克雅的話。·散乃黑 17

黎布也寫信嘲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侮辱他説：「就

如列邦民族的神沒有拯救自己的百姓脱離我的手，同

樣希則克雅的神也不能救自己的百姓脱離我的手。」

．隨後，他們用猶大方言向耶路撒冷城牆上的軍民呼 18

喊，想驚嚇他們，令他們恐懼，以便奪取京城。．他 19

們論及耶路撒冷的天主，好似論及列邦民族的神一

® 9-21 節，是列下 18:17-19 記事的摘要。關於拉基士當時被圍的情形，有這

樣一段刻文說：「世界的君主，亞逑的大王散乃黑黎布坐在一把高椅子上，

檢閱由他面前經過的拉基士的勝利品。」

囝 12 節，參閱列下 18 章注 7 。

® 編年紀作者將列下 18:34 所載被征服的國名略去，或因這些國名逐漸佚亡。

亞述巴尼帕耳 (Assurbanipal) 報告他八年的戰役中，曾擄獲赫納的神像及

其他戰利品說：「赫納的神、女神、裝備、財寶及貧富的百姓，我都帶到

亞述國。」

CID 15 節，參閱依 37:10-11 。

170 



20 

21 

樣，當作人手的造物。

希則克雅祈禱獲允

希則克雅王與阿摩茲的兒子依撤意亞先知為此

向天祈求呼籲。｀上主便派一位天使進入亞述王的
營中，將所有的兵士、將軍和統帥，予以殲滅，使

亞述王含羞回了本國。當他進入自己的神廟時，為

編下 32:20-28

列下 19:15; 依 37:15

列下 19:35-37;
依 37:36-38

22 他親生的兒子用劍所殺。＠．這樣，上主救了希則克 14:6
雅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離了亞述王散乃黑黎布和

23 

24 

25 

26 

所有敵人的手，使他們四境獲得了安寧。＠．眾人就
都到耶路撒冷向上主獻上禮品，也贈予猶大王希則

克雅禮物；從此以後，希則克雅乃為各國所敬重。

．那時，希則克雅害病要死，他哀求了上主，上主便

應允了他，給了他—個異兆。＠．但是，希則克雅不
但沒有照他所受的恩惠還報，反而心高氣傲．於是

上主的怒火降於他和猶大並耶路撒冷。．以後，希則

克雅抑制了自己的驕傲，他和耶路撒冷居民都自謙
自卑，因此上主的怒氣，在希則克雅生時，沒有向

亻也們發作。＠

希則克雅－生概略

列下 20:12

列下 20:1-2,
依 38:1-2

列下 20:12-19
依 39:1-8

27 希則克雅享盡富貴榮華，建造了府庫，儲藏金列下20尪依 39:2

28 銀、寶石、香料、盾牌和各種珍器，．修建了倉廩，

儲藏五穀、新酒和油；修蓋了棚欄，為養各類牲畜；

岡 這暗示亞迪人辱罵上主，迫使希則克雅呼籲求救（參閒列下 19:16) , 以及依
撒意亞應允的預言（參閱依 37:23) 。希則克雅的祈禱，參関列下 19:15-19

及依 37:15-20 。這兩個地方都沒有說依撒意亞作過祈禱，不過列下 19:2-4

及依 37:2-4 記載，君王派家宰去見先知，靖他「為所剩下的遺民祈禱」。

@ 21 節，參閱列下 19:35-37; 依 37:36-37 。希漆格 (Hitzig) 認為， 46-48

三篇聖詠，是依撒意亞為紀念這偉大的神跡所作的。

@ 本節是編年紀作者，給前面的記事所下的注繹。
@ 24-33 節，參閱列下 22: 1-11 ; 依 38:1-39:8 。希則克雅的自矜，參閱列下

22: 12-19 。上主對他發了怒，這在依撒意亞責斥他的語上可以看出。先知
並預言王宮的財寶，要為巴比倫人搶去，他的太子們被俘，作巴比倫皇宮

的太監（參閱列下 22:16-18; 依 39:5-7) 。

@ 26 節，參閱列下 22: 19 ; 依 3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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縞下 32:29-33:8

為羊群修了羊棧；．又畜養了驢，以及許多大小牲畜； 29 

天主實在賜給了他極多的財物。．希則克雅堵住基紅 30

列下 20:20-21 泉上邊的水，將水直引到達味城西。希則克雅所作

所為無不頡利。．甚至巴比倫王公大人派使者來見希 31

則克雅，詢問他國內發生的奇事時，天主也讓他自
由，藉以考驗他，好知道他心中的一切。．希則克雅 32

其餘的事跡，以及他的善行，都記載在阿摩茲的兒
子依撒意亞先知的《神視錄》及《猶大和以色列列

王實錄》上。．希則克雅與他的祖先同眠，葬在達 33

味子孫墓地的斜坡上；他死了，全猶大和耶路撒冷

居民都為他舉哀致敬；他的兒子默納舍繼位為王。＠

第三十三章

列下 21:1-81 默納舍崇拜偶像

則 16:28 默納舍登極時年十二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凡 1

五十五年。 JJ.他行了上主視為惡的事，仿效上主從 2
以色列子民前所驅逐的異民所行的可恥之事。．他重 3

建了他父親希則克雅所拆毀的高丘，又為巴耳建立

了祭壇，製造阿舍辣，叩拜奉事天上的萬象。．雖然 4

上主曾指着聖殿説過· 「我要將我的名永遠立在耶

路撒冷。」他仍在上主殿內建立了一些祭壇；．且在 5

上主殿的兩庭院內，為天上萬象建立了一些祭壇；

．使自己的兒子在本希農山谷中經火，行占卜、邪術 6

和魔術，立招魂師和術士；不斷行上主視為惡的事，

惹上主發怒。．他又在天主殿內立了他所彫製的偶 7

像；雖然論及這殿天主曾對達味和他的兒子撒羅滿

説過：「我要在這殿內，和在我由以色列各支派所

選出的耶路撒冷城，立我的名，直到永遠。．祇要以 8

@ 「墓地的斜坡」，即皇陵的路旁。希則克雅可能獲得一個安葬的地方，他以
後的繼位者默納舍、阿孟及約史雅，都及有葬在皇陵；這說明老皇陵已經

葬滿了。「居民都為他舉哀致敬」，可能是對待他如同對待阿撒一樣，燒

了許多香品（參閱 16:16; 21:19) 。
* * * *` *' * X' 

CD 1-10 節，與列下 21:1-10 所載史事，大同小異，參閒列下 21:1-10 各注。

172 



編下 33:9-13

色列人遵行我藉梅瑟所吩咐他們的一切法律丶典章
和律例，我不再使他們的腳，離開我賜予你們祖先

9 的土地。」．但默納舍誘惑猶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

惡，甚於上主由以色列子民前所消滅的那些民族。

默納舍受罰改過
10 為此，上主曾警告默納舍和他的百姓，但是他們
11 不肯聽從。．因此，上主使亞述王的將官前來攻打他們， 約 36:7; 則 19:9

用鈎子鈎住默納舍，用鎖鏈鎖住，解送到巴比倫。巴
12 • 默納舍在這患難中，呼求了上主他的天主，在他祖

13 先的天主前，大發謙卑，．哀懇上主，上主便俯允了

他的祈求，垂聽了他的哀禱，使他歸回耶路撒冷，恢
復了他的王位；默納舍這才知道祇有上主是天主。 2

® 11-17 節，記載默納舍的被俘、懺悔、復位及改革；這一段是編年紀所獨有的。

關於默納舍的被俘，參閱列下 21 章注 6 。「將官」，有人認為是亞迪王厄撒哈冬

(Esarhaddon 公元前 680-669 年）的軍官，但大多數人主張，是亞迪巴尼帕耳

(Assurbanipal 公元前 668-625 年）的軍官。在厄撒哈冬的碑文上有這樣一句語，
「猶大王默納舍為建築尼尼微的宮殿也納貢進木」。在亞述巴尼帕耳的本紀上
記載，他曾聯合了二十二個王子，一同攻打埃及，其中可能有猶大王默納舍。

此後，亞蘭聯邦攻打亞迪時，其中也許有默衲舍王。這次亞述攻打猶大，擄去
默絪舍也許即報以前之仇。「用鈎子鈎住」，可能是亞迪對待俘擄刑骨之一。

3 默衲舍的禱詞，雖然被收入偽經內，但脫利騰大公會議 (Concilium Tridentinum) 
承認並讓決將這篇禱詞刊於正經書後，參閱拉丁通行本。因為一些教父及聖

教會的禮儀祝文曾經引用過，一些拉丁聖經，不論是抄本或刊本，都錄有這

篇禱詞。劣此我們也將這篇誠摯的祈禱詞，譯在下面，以零讀者：「 l 居菸
天上的全能上主，我們的列祖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及其正義苗裔的天

主! 2 你創造了天地與天地間的種種華美。 3 你一句活劃分了海洋，你可敬和

崇高的名字，封閉了深淵。 4 所有在你全能之前的，無不戰慄。 5 因為你威

嚴的光輝，是遮掩不住的，你對罪人的震怒，是不能抵制的。 6 但是你應許

的仁慈，卻無限氣量。 7 因為你是至仁的，容忍的，惡悲的，喜歡赦免人罪

的至高上主。 8 所以上主，義者的天主！你未曾命義者，未曾命那沒有獲罪於

你的亞巴郎、依撒格及雅各伯懺悔，卻命我這個罪人懺悔。 9 因為我的罪多過

海灘上的少粒，我的不義尤不可量，甚至我由於那些釀惡，不敢仰視上蒼。 10

在許多鐵鏈的重壓下，我俯伏在地，不敢仰視，也不敢呼吸，因為我招致了你

的憤怒，在你面前行了惡，傲了可憎的事，滿身罪惡。 H 但現在我的心向你跪

拜，懇求你的聖善。 12 犯了罪，上主！我犯了罪，我承認我的不義， 13 我懇
切地哀求你，赦免我！上主！赦免我！不要為了我的罪消滅我！永遠不要在
怒火中為我保留災禍，不要罰我到地的深處，因為你是回心轉意者的天主。 14

求你在我身上彰頫你的美善，按照你的仁恩救我這不堪的人。 15 我要一生一
世讚頌你，因為諸天的萬象都謳歌你，願光榮永遠歸屬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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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33:14-24

掃除偶像

此後，默納舍在達味城外另築了一道城墻，西 14

邊由谷內的基紅起，直到魚門，將敖斐耳圍起，且

將城墻加建的很高；在猶大各堅城內派有將帥駐守。

]4:2 • 又從上主殿內除去了外神和偶像，將他在上主殿的 15

山上和耶路撒冷所建立的祭壇，都－律拆毀，拋在

城外，@.重修了上主的祭壇，在上面獻和平祭和威 16
恩祭，命令猶大人衹奉事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但 17
是民眾仍然在高丘獻祭，不過祇向上主天主獻祭。

默納舍逝世

列下 21:17-18 默納舍其餘的事跡，以及他向天主所發的禱詞， 18

並諸先見者奉上主，以色列天主的名對他所説的話，

都記載在以色列列王實錄上。．他如何祈禱和上主如 19

何應允，他未自卑以前的＿切罪惡和不忠，以及他

在何處建立高丘，立阿舍辣和彫刻的偶像等事，都

記載在諸先見者的《言行錄》上。®·默納舍與他的 20
祖先同眠，葬在他王宮的花園裏；他的兒子阿孟繼
位為王。囝

阿孟登極

列下 21 :19-26 阿孟登極時年二十二歲，在耶路撒冷作王 21

二年。．他行了上主視為惡的事，全如同他父親 22

默納舍；向他父親默納舍所彫刻的—切偶像獻

祭膜拜，．從沒有像他父親默納舍在上主面前自 23

謙自卑過；阿孟祇知罪上加罪。｀為此，他的 24

@ 15-17 節，先知及列王紀作者，對默納舍沒有一字的褒揚；相反的，他們說

猶大最後的滅亡，是由他而來。編年紀作者由於自己特殊的観點，卻稱捅

了這位惡王，這差異可能是由於史料來源的不同。

@ 厄瓦耳得 (Ewald) 對此節下評語說，默納舍拆去了全燔祭壇，又予以重修。

@ 「諸先見者」，希臘本同；拉丁通行本作「曷匝依 (Hozai) 」，好似為一人名 c

囝 「葬在他王宮的花困裏」，列下 21 : 18 作「埋葬在王宮花固，即烏匝花固
裏」。「花園」一字，本節或者亻失亡，困拐希敍二本皆有「花園」一字。

® 本節是編年紀作者所補的，藉以貶責阿孟王的昏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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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33:25-34:7

25 臣僕共謀造反，在宮中將他殺死。．當地的人民卻將

所有反叛阿孟王的人都殺了，立他的兒子約史雅繼

位為王。

第三十四章

約史雅登極

1 約史雅登極時才八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凡列下22:1-2

2 三十一年。．他行了上主視為正義的事，走了他祖先

達味所走的路，不偏左，也不偏右。 (D

宗教改革 列下 23:4-20

3 他在位第八年，雖然年幼，就已開始尋求他祖 14:1-4; 31:1 

先達昧的天主；在位第十二年，就已開始清潔猶大

4 和耶路撒冷，除去高丘、木偶、彫像和鑄像。．他看

着入把巴耳的丘壇拆毀，他親自打碎丘壇上的香爐，

將木偶、彫像和鑄像打碎，磨成粉末，撒在祭祀偶

5 像的人的墳上；．在祭壇上焚燒了邪神司祭的骨骸，

6 這樣潔淨了猶大和耶路撒冷。．他在默納協、厄弗辣

因、西默盎、以迄納斐塔里各城和其周圍四郊，也

7 行了同樣的事：｀拆毀丘壇，將木偶和彫像打碎，
將以色列全境內所有的太陽柱都砍倒；然後回了耶

路撒冷。

CD 這裏所載約史雅的史跡，與列下 22-23 章所有的記事，大致租同。所不同

者是編年紀作者舉了君王即位八年、十二年及十八年所施行的改革，而

列王紀作者卻將這些事件與君王即位十八年修苴聖殿及發現「法律書」的

事件，一併提出（參閒列下 22-23 章各注）。

＠根據列下 23: 15-19 , 約史雅毀了貝特耳的祭壇及撒瑪黎雅城的高丘。「西
默盎」，參閱 15: 9 ; 燕疑是因為貝爾協巴黑是西默盎境內的著名聖地，是
南方支派的進香之地。「默納協、厄弗辣因」，即北國，參閔 31: 1: 依 9:21 。

「周圍四郊（蕃譯四周的廢墟）」，希臘本作「四周的場所」，拉敍二本作「四

周的街市」。所謂「廢墟」，即「城市」的意思。以色列的城市已為亞述軍隊，

撒爾貢及沙耳瑪乃色所毀。沙耳瑪乃色圍攻撒瑪黎雅三年後成功佔領，將

百姓擄至亞迏國；公元前 721 年，才釋放回國。這說明約史雅能夠污辱北

方的木偶及高丘，殺死虛妄之神的司祭的原因了（參閱列下 23: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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绱下 34:8~20

重修聖殿

列下 22:3-7 約史雅在位第十八年，進行清潔各地和聖殿時， 8 

派阿匝里雅的兒子沙番，城尉瑪阿色雅和約阿哈次
的兒子約阿黑御史，去修理他的天主上主的聖殿。》

24:8-9 • 他們便去見大司祭希耳克雅，將勵於天主殿字的銀 9

錢當面交給他。這些銀錢是守門的肋未人，由默納

協、厄弗辣因和以色列全體遺民，以及猶大、本雅

明和耶路撒冷居民那裏收來的。．他們再轉交給監督 1C

上主殿內工作的人，這些人發給在上主殿內工作和

修理殿宇的人，．即發給木匠和泥水匠，或購買鑿好 11

的石頭和作木架及棟樑的木料，來修理歷代猶大王
失修的建築。 1;,.這些工人都勤於操作，監管他們工 12
作的監督是默辣黎族的肋未人雅哈特與敖巴狄雅，

和刻哈特族的則加黎雅與默叔藍；尚有精於樂器的

肋未人，．兼管搬運的人，督促做各種工作的人。肋 13

未人中還有些作書記，作職員，作門丁的。

列下 22:8-13 法律書的發現

人們將獻於上主殿宇的銀錢拿出來的時候，大 14

司祭希耳克雅發見了上主藉梅瑟所頒布的法律書。

．希耳克雅告訴書記沙番説：「我在上主殿內發見了 15

法律書。」遂將書交給了沙番。｀沙番帶着那卷書 16
去見君王，向君王回報説；「凡陛下命你僕人所辦

的事，都巴照辦了。．已將上主殿內所有的銀錢倒出 17

來，交在監督和工人的手裏了。」．書記沙番繼而向 18

君王報告説：「大司祭希耳克雅還交給我一卷書。」

沙番就在君王面前朗誦了那書。．君王一聽了法律上 19

的話，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立即吩咐希耳克雅、 20 

CID s-13 節，記迪清潔及修囝聖殿（參閱列下 22:3-7) , 與 24: 11-13 約阿士

修苴聖殿的記迪同（參閱列下 22 章注 2) 。

i 本節末句說明敬拜邪神的君王，塗污及破壞聖殿（參閱 24:7; 28:24) 。

@ 14-19 節，是記述發現「法律書」，即沙番當君王的面朗涌那本法律書（參

閱列下 22:8-11 各注）。若瑟夫說，當司祭希耳克雅進聖殿取金銀作聖器

的時候，發現了法律書。根據猶太傳說，法律書是由隱匿的石堆底下找到的：

是阿哈次君王為免法律書被焚而放在那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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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34:21-30

沙番的兒子阿希甘、米加的兒子阿貝冬、書記沙番
21 和君王的臣僕阿撒雅説：＠．你們快去為我，為以色

列的遺民和猶大，詢問上主關於所發現的這書上的

話，因為我們的祖先沒有遵守上主的話，未照這書

上所記載的去行，所以上主才向我們大發憤怒。」

胡耳達女先知的神諭 列下 22:14-20

22 希耳克雅和君王所派的人，去見胡耳達女先

知，她是掌管禮服的沙隆的妻子 沙隆是哈色辣

的孫子，提刻瓦的兒子。胡耳達住在耶路撒冷新區；
23 他們對她説明來意，．她就回答他們説：「上主以色

列的天主這樣説：你們回報那派你們來見我的人説：

24 ．上主這樣説：我必要使在猶大王前所讀的書中記

載的災禍和一切詛咒，降在這地和這地上的居民身

25 上，．因為他們捨棄了我，向別的神焚香；他們所做

的，無不惹我動怒，所以我的怒火要向這地方發作，

26 總不熄滅。．至於那派你們來求問上主的猶大王，你

們要這樣對他説：上主以色列的天主這樣説＇因為
27 你聽了這些話，．因為你一聽了我指蒼這地和這地上

的居民所説的話，你的心就已感化，在上主面前自

卑自賤，撕裂了你的衣服，在我面前痛哭，我也應

28 允了你：上主的斷語。(!).我要使你與你祖先團聚，
你要安歸你的墳墓；你的眼睛見不到我在這地上和

這些居民身上要降的災禍。」他們回去，將她説的

話報告給君王。

重立盟約 列下 23:1-3

29 君王於是派人召集猶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長老
30 來；®·君王同所有的猶大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司

祭、肋未人、全體人民，不分貴賤，都上到上主的

® 20-28 節，記迪君王如何派人去見女先知胡耳達，請他求間上主，及獲得

胡耳達的答買（參閱列下 22 注 6) 。「米加的兒子阿貝冬」，列下 22: 12 
作「米加的兒子哈革波爾」，敍本作「阿巴雇爾」 (Abachur) 。參閱耶

26: 22; 36: 12 。

囝 27 節，參閱列下 22 章注 7 。

® 29-33 節，君王當眾宣讀法律書，重新與上主立約（參閱列下 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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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34:31-35:4

列下 23:4-5

殿內，在上主殿內，將尋獲的約書上的一切話，讀

給他們聽。＠．君王站在高台上，在上主面前立約， 31 

要全心全意服從上主，遵守他的誡命，他的典章和

他的法律，履行這書上所載的盟約的話；．他使所有 32

在耶路撒冷的人都接受這盟約。於是耶路撒冷的居

民都按照上主，他們祖先天主的盟約而行。．約史雅 33

將以色列子民各地的一切可恥之物除去，使所有在

以色列的人，都奉事上主他們的天主。約史雅王在

世時，他們從未離棄上主，他們祖先的天主。＠

第三十五章

慶祝逾越節

列下 23:21 事後，約史雅在耶路撒冷向上主舉行逾越節； 1 

正月十四日宰殺了逾越節羔羊，色．分派了司祭的職 2
5:4; 編上 15:15 務，勉勵他們在上主殿內服務；．然後對那些教誨以 3

色列民眾並祝聖於上主的肋未人説：「你們應將約

櫃放在以色列王達味的兒子撒羅滿所建的殿裏，不

必再用肩抬；從今以後，祇應為上主你們的天主，

犏上 24-26 章 和他的人民以色列服務。｀你們應依家族和班次， 4 

回 編年纪作者用「肋未人」，代替列王紀的「眾先知」（參閱列下 23:2) 。
@ 君王表面對合法敬禮的志願，得到滿足，公開的敬拜邪神一時滅跡。可惜

這種改革不能徹底實現，於約史雅死後隨即發生的重蹈瞿轍，得到證明。

這時期的道德墬落損害了國家的命脈，使國家迅速趨於敗亡。這道德的墬

落，都表現在耶肋米亞先知的哀歌裏（參閱耶 H 章； 13: 27; 16: 20; 17: 1-2) 。

* * * * *' * * 

CD 根據列下 23:21-23 所載，約史雅吩咐百姓，「你們要按照這約書所記載的」
舉行逾越節，百姓便舉行了以前從未這樣守過的逾越節。這一段短短的記

迪，給予編年紀作者一個詳述守節的機會，尤其給他一個迪及司祭及肋未

人的機會。正月十四日，恰為法律所定的日子；至於希則克雅守逾越節，

在時間上說不完全合法（參閱 30:2-13) 。
@ 3-6 節，是約史雅給肋未人的吩咐。「祝聖於上主的」，參閱出 28:36 。「將

聖種放在……殿裏」，是說將約櫃由現在的地方，移進內殿。約櫃的遷移，

大概是在默納協或他的兒子年間，目的是保存聖櫃，免被人褻瀆；或者約

史雅年間，重修聖殿時，必須將聖揠移到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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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35:5-15

照以色列王達味和他兒子撒羅滿所規定的，自做準

5 備；．要按照家族的班次，照平民兄弟們的需要，在
6 聖殿內值班，每班內應有幾個肋未家族的人。．應宰 30:17; 甲 12:18-19

殺逾越節羔羊，聖潔自己，為你們弟兄預備一切，

7 全照上主藉梅瑟吩咐的進行。」．約史雅於是送給了出 12:5

百姓綿羊羔和山羊羔，凡三萬隻，為在場的人作逾

越節的祭品；此外，還有公牛三千頭，全是出於君

8 王所有。．他的朝臣也自願給百姓、司祭和肋未入贈戶 7 章，編上
送祭品。天主聖殿的主管希耳克雅、則加黎雅和耶 29:6-9 

希耳方差給了司祭們二千六百隻羔羊，三百頭公牛，
9 作為逾越節的祭品。＠．肋未人的領袖苛納尼雅和他

的兩個兄弟舍瑪雅和乃塔乃耳，以及哈沙彼雅、耶

依耳和約匝巴得，送給了肋未人五千隻羔羊，五百
10 頭公牛，作為逾越節的祭品。．職務安排好了以後，

司祭各站在自己的地方，肋未人亦各按班次，照君
11 王所吩咐的，站在自己的地方，．宰殺逾越節羔羊，

司祭由他們手中接過血來灑，肋未人繼續剝去牲皮，
12 ．將應燒的一分取出來，交給平民按家族分成的小

組，叫他們依照梅瑟法律所載，奉獻給上主；他們
13 也照樣奉獻了公牛。．然後按照常例，用火烤熟逾越出 12:2-11

節羔羊，用鍋或鼎，或罐煮熟其餘奉獻的聖物，迅
14 速分給百姓。｀這以後才為自己和司祭預備，因為

亞郎的子孫司祭們，直到晚上，忙於奉獻全燔祭和

脂油，故此肋未人應為自己，也為亞郎的子孫司祭
15 準備一切。．阿撒夫的後裔歌詠者，遵照達味、阿撒厄下 12:46

夫、赫曼和王的先見者耶杜通的規定，立在自己的

地方；門丁看守各門，無須離開自己的職守，因為

＠「天主聖殿的主管」，參閒 31: 13 ; 編上 9: 11 。「希耳克雅」，是大司祭

（參関 34: 9) , 「則加勒雅」，或者是他的代理人，即「副大司祭」（參閒
列下 25: 18) 。「耶希耳」，可能是充軍歸國後尚在世的依塔瑪爾一支的頭

目（參閱厄 8: 2) 。

印「其餘奉獻的聖物」，奉獻的是牛犢（參閱 29: 33) 。牛犢的肉或產或煎，

經由肋未人急速送給百姓。作者在這裏不但告訴我們，正月（尼散月）

十四日，即逾越節本日所舉行的；而且也告訴了我們，接連七天舉行的紙

酵節。逾越節晚上，祇吃逾越節羔羊及小山羊；以後幾天內，宰殺公牛作

為和平祭（參閱申 16: 1-8) , 並且準備祭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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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35:16-25

有他們的弟兄肋未人為他們準備。．這樣，一切為供 16

奉上主，守逾越節，在上主的祭壇上奉獻全燔祭的

事務，當日都依照約史雅王的吩咐準備好了。．在場 17

的以色列子民當時便舉行逾越節，並舉行無酵節七
天。~.自先知撒慕爾時日以來，在以色列就從未曾 18
舉行過這樣的逾越節；以色列各君王也沒有舉行過

像約史雅同司祭、肋未人，在場的猶大和以色列民

列下 23:23 眾，並耶路撒冷居民所舉行的追逾越節。＠．這次逾 19
越節是在約史雅王第十八年上舉行的。

約史雅逝世
列下 23:29-30 這些事以後，約史雅修理完了聖殿，埃及王乃 20

苛上來攻打幼發拉的河畔的加革米士。約史雅便出

兵抵抗他。囝．乃苛派使者對約史雅説：「猶大王， 21 

我與你有什麼關係？我今天來不是攻擊你，而是要

進攻幼發拉的河，並且天主吩咐我急速前進；你不

要干預天主的事，因為天主與我同在，免得他毀滅

你。」＠．約史雅不但不轉身離去，反而堅持要攻打 22
他，不聽從天主藉乃苛所説的話，遂到默基多平原

18:33-34 去作戰。．弓手射傷了約史雅王，王對自己的僕人説： 23 

「我受了重傷，將我帶走！」．他的僕人將他由所乘 24

的車中抱出來，放在另一輛車上，帶到耶路撒冷，

王去了世，葬在他的祖先的墳墓裏。全猶大和耶路

撒冷都舉喪哀悼約史雅，．耶肋米亞為約史雅作了一 25

@ 正月（尼散月）十四日晚守逾越節，守無酵節是正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
@ 18 節，參閱列下 23:22 。撒慕爾是民長中的最後者及最大者（參閱撒上

7: 15) 。「在場的……以色列民眾」，是零落的十支派中的遺民。

囝 20 節，參閱列下 23 章注 12 。乃苛的敵人是「亞迪王」 （參閱列下 23: 29 , 
希繹本同），即尼尼微的最後統治者厄撒哈冬二世 (Saracus II)' 而不是

巴比倫王納波頗拉撒 (Nabopalaser) ; 因為亞述帝國在米德持人及巴比倫
人夾攻合擊之前，尚未敗亡。「加革米士」，即今之革辣彼斯 (Gerabis) , 
位於幼發拉的河中遊的西岸。按市辣德爾 (Schrader)' 這地方的形勢，有

利於攻擊尼尼微而不利於進侵巴比倫。這地曾是赫特人大城之一。

® 「而是要進攻幼發拉的河」，希敍二本略，拉丁通行本作「而是攻擊別的一
家」。埃及王如同以色列諸王一樣，在遠征前，是要徵詢先知的意見的。

乃苛的出兵，是奉了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的吩咐。他的警戒，確實來自天主，

以後所發生的事件，就是一個極好的證明 (2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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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35:26-36:8

列下 23:28

首輓歌，所有歌唱的男女都唱這首歌詞來哀悼約史

雅，直到今日，甚至在以色列中成了常例。這些歌

詞都載在《輓歌集》內。@.約史雅其餘的事跡，以
及他遵循上主法律所載而行的大業，．和他前後所行

的事，都記載在《以色列和猶大列王實錄》上。

26 

27 

列下 23:30-34

編上 3: 16 

列下 23:36-37;
24:1-2; 耶 22:19

第三十六章

約阿哈次王朝

當地的人民立了約史雅的兒子約阿哈次在耶路

撒冷繼父位為王。 '.D.約阿哈次登極時二十三歲，在
耶路撒冷為王三個月，．因為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廢了

他，且要那地方納一百「塔冷通」銀子，一「塔冷

通」金子的罰款。 (2).以後，埃及王立了他的兄弟厄
里雅金為猶大和耶路撒冷王，給他改名叫約雅金；

乃苛將他的兄弟約阿哈次帶到埃及去了。＠

約雅金王朝

約雅金登極時年二十五歲，在耶路撒冷為王凡

十—年。他行了上主，他的天主視為惡的事。@.巴
比倫王拿步高前來攻擊他，用銅鏈將他綑住，帶往

巴比倫。．拿步高也將上主殿內—部分器皿帶到巴比

倫，安置在巴比倫他的神廟裏。心．約雅金其餘的事

23 

4 

56 

78 

列下 24:5

@ 
本節暗示，約史雅死亡過早的輓歌及載於耶肋米亞的哀歌，在編年紀作者

時代可能還存在（參閱耶 22:10-18: 匝 12:11) 。不淪怎樣，這輓歌與耶

肋米亞的哀歌，完全不同；因為哀歌的論點是猶大及耶路撒冷的滅亡，而

這裏所說的輓歌是哀悼約史雅王的死亡。

* 

l 節，參閱列下 23 章注 13 。

「埃及王」，即乃苛。「－塔冷通金子」，希臘本作「十塔冷通金子」。

約阿哈次到了埃及，也死在埃及（參閱列下 23: 34) , 參閱耶 22:10-22 。

5 節，參閱列下 23 章注 16 。

閼於巴比倫王拿步高的進侵 (6 節），參閱列下 2 章注 l 。拿步高搶掠殿

內器皿的記迅，雖不見於列下，但達 1: 2 卻予以讒實。「他的神廟」，即

貝耳默洛達客神廟 (Belus Merodach 或 Bel Meroda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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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36:9-17

列下 24:8-9

列下 24:10-16

列下 24:18-20
耶 52:1-3
耶 37-39 章

列下 24:20;
頁U 17:13-16 

耶 7:25; 希 1:1

瑪 23:34-36

哀 1:15; 5:11-14 

跡，以及他所行的醜惡，和他遭遇的—切，都記載

在《以色列和猶大列王實錄》上。他的兒子耶苛尼

雅繼位為王。＠

耶苛尼雅王朝

耶苛尼雅即位時年十八歲，在耶路撒冷作王三 9

個月又十天。他行了上主視為惡的事。 (J).次年歲首， 10
拿步高派人來，將耶苛尼雅和上主殿內的珍器，帶

往巴比倫，立了他的叔父漆德克雅為王，管理猶大
和耶路撒冷。＠

猶大滅亡

漆德克雅登極時年二十—歲，在耶路撒冷為王 11

凡十—年。｀他行了上主視為惡的事，雖然先知耶 12
肋米亞奉上主的命來勸勉他，他仍不在耶肋米亞面

前自謙自卑。｀拿步高王雖曾叫他指着天主起誓， 13 

他仍背叛了拿步高；更加執拗頑固，總不肯歸依上

主，以色列的天主。．此外，所有的司祭首長和百姓 14

罪上加罪，仿效了異族所行的—切醜惡之事，污辱

了上主在耶路撒冷祝聖的殿宇。．上主他們祖先的天 15

主，由於愛惜自己的百姓和自己的居所，時常不斷

派遣使者警戒他們；．無奈他們都嘲笑了天主的使 16

者，輕視了他的勸言，譏笑了他的先知，致使上主

的怒火發洩在他的百姓身上，直到無法救治。．因 17

此，上主使加色丁人的君王前來攻打他們，用刀將

® 「他所行的醜惡」，大概是拉他敬邪神及暴虐的行為，如貪婪和流無辜者
的血等（參閒耶 7:5-11; 22:13-29; 25:6) 。

囝「即位時年十八歲」，是按列下 24:8 修改；瑪索辣抄本大多數作「八歲」。

這十歲的差異，大概是由於抄手之疏忽。「作王三個月又十天」，敍本作

「一百天」。

® 洋細史事，參閱列下 24:9-17 。「他的叔父」，瑪索辣抄本作「他的兄弟」，

今按列下修改。

CID 11 節，參閱列下 24:18-25:21 各注；耶 27-39 章；則 17 章。

通 漆德克雅的兩個特殊罪惡，一是本節所載，輕視先知的勸語，另一是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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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他們的壯丁在聖殿裏殺死，沒有憐恤他們的幼男少

女，以及白髮耆老；上主將所有的入都交在敵人手

中。．加色丁人王又將天主殿內所有的大小器皿，上

主殿內的寶物，君王和朝臣的寶物，都帶往巴比倫，

．焚毀了上主的殿宇，拆壞了耶路撒冷的城墻，燒

了城中所有的宮殿，毀壞了城內一切珍貴的器皿；

．凡免於刀下的人，都被擄到巴比倫去，作他及他子

孫的奴僕，直到波斯帝國興起。．這樣，就應驗了上

主藉耶肋米亞的口所説的話：「直到這地域補享了

它的安息年，應該在荒蕪期中獲享安息，直到七十
年。」＠

居魯士頒發上諭

編下 36:18-23

列下 25:14-15

列下 25:9-1 O; 
哀 2:6

22 波斯王居魯土元年，為應驗上主藉耶肋米亞的厄上 1:1-3

口所説的話，上主感動了波斯王居魯士的心，叫他

23 出一道號令，向全國頒發上諭説：．「波斯王居魯士

這樣説：上天的天主『上主』，將地上萬國交給了

我，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築—座殿宇，

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去；願他的天主與
他同在！」＠

＠在巴比倫七十年的充軍，記載在耶 25:11-12 的預言中。耶 29: 10 作「上

主祇這樣說：巴比倫的七十年期限一滿，我必看顧你們。」肋 26:34-35 作

「當那地方變成荒野，而你們僑居在仇人的地方時，這整個的時期，那地才

補上了安息的時候；那時地要休息，補享安息年。那地方荒涼的整個時期內，

才得到安息，補享你們居住時，在你們的安息年內，未享到的安息。」「安

息年」，參閱肋 25:1-7 。「七十年」是始自約雅金第四年（參閱耶 25: 1-
12) , 直到居魯士元年，則魯巴貝耳歸國之年（公元前 536 年）。

@ 22-23 節，參閱厄上 1: 1-3 ; 依 44:28,45-47 。 22 節，與厄上 1 : 1 相同。「耶
肋米亞的口所說的語」，即有闢「七十年」所說的語。「可以上去」，與

下一句是不連接的，下接厄上 1: 3 ; 至於編年紀與厄斯德拉的之間的關係，
見本書引言。「上天的天主」，根據波斯人的信仰，是至上神明「曷爾瑪

次得」 (Ormazd) 或「阿胡辣瑪次達」 (Ahuramzda) 的名號。無疑的，

居魯士認為以色列的天主與自己的神是同一神明，尤其是他在聽了依撒

意亞先知論及他的預言以後（參閱依 44: 28) 。這樣的「政教混合主義」

(Syneretismus Politius)' 曾盛行於後來的羅馬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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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論

厄斯德拉

引言

厄斯德拉引言

本書與編年紀原為一書，是一部上自亞當下至波斯帝國末葉的以

色列民族通史。此通史以後分為二書的最大的理由是，今日的編年紀

大部分是重述其他聖經上的史事，而所重述的部分與當日已認為正經

的史書上所載的頗有不同之點，因而發生許多歷史上的疑竇和困難。

然而摘出的「厄斯德拉」，僅是記載波斯帝國時代的以民復興史，這

復興史為其他經書所無；猶太經師將它列於正經之內，置於「雜集」

中。編年紀因為它是重述其他的經書所記述的史事，且有許多歷史上
的困難，所以很晚才被列於正經之中，置於全部聖經之末。

本書與編年紀原為一書，有許多明顯的證據： (1) 二書相分的
痕跡：厄上 1 : 1 -3a 完全與編下 36:22-23 相同。學者們公認，迄是抄
錄者於劃分後，又按另—部編年紀和厄斯德拉相合的古卷抄寫編年紀

時，沒有留心也抄錄了居魯士保教的上諭。這上諭原來在劃分時，作

為厄斯德拉的開宗明義的第一段。 (2) 厄斯德拉的用字、術語、特色、

風格、筆法等，以及歷史的特徵和宗教與道德的觀念，都與編年紀同。

聖經學家公認，二書出於一個作者和一個時代。關於此問題，參閲編

年紀引言（六）至（八）。

「厄斯德拉」書名的來源，始於希臘《七十賢士譯本》的一些大

字抄本，在書頭有「 Esdras 」。按古希臘本分法，在第 11 章之首，因

有「哈加里雅的兒子乃赫米雅的言行錄」一語，遂有「 Esdras B 」的

插入，即日後於此分卷之處。拉丁通行本從希臘本稱「厄斯德拉」，

分為第—丶第二兩卷。

現代各譯本將本書分為二，書名上下亦各不同，卷上稱「厄斯德

拉」，卷下稱「乃赫米雅」，似乎二書毫無關係。但按古瑪索辣經文

符號的分析，「終結」字符號在二書之末，「中間」符號在厄下 3:32

之後。此外，尚有全書十段，共 688 節的跋語。有許多古希伯來文抄

本二書相接，無隔斷處。《七十賢士譯本》，將全書分為二十三章，

亦視為—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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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軍時猶太人的社會與宗教概況

充軍之初，猶太人的生活狀況，當然十分懷慘可憐。但是到了拿

步高末年，特別是到了波斯帝國時代，充軍者的情形已漸好轉。有許

多猶太人作了朝廷上的達官，得了君主的寵幸，如達尼爾、摩爾德開、

艾斯德爾等人。另有許多人是充軍之地的富翁，如多俾亞、蘇撒納的

丈夫約雅金等人。所以在居魯士發出上諭恩准歸國之後，他們已有能
力歸國復興。

最初宗教與道德的情況也是同樣的可憐，由耶肋米亞書信（參閲

巴 6 章）和厄則克耳先知書中，可見一斑。在充軍之地無聖殿、無祭

壇及無祭獻，很有背離真教而歸依巴比倫宗教的危險。但天主另有上

智的措施，曾派遣了厄則克耳和達尼爾兩位先知，指點迷津，勸導民
眾。人民漸漸痛改前非，明悉如欲得救就必須遵守梅瑟的法律；因為

違犯了這法律，才受到梅瑟所預示的懲罰。他們既知前非，便熱心研

究法律；這股硏究法律熱潮的結果，是凡猶太人散居之地，皆建有會
堂，作為「散民」的宗教中心，在那裏陶成他們的宗教教育和熱心。

巴比倫帝國滅亡之後，居魯士出了保教的上諭，宗教獲得了自由；他

們更加認識了上主的全知仁慈，對上主更有了高度的熱誠。

回國之初，社會和宗教的狀況，也不很順利；回國之樂，因之消

失。他們所遭遇的最大難關，是外邦人佔據了他們祖先的土地而不肯

退讓，並且由各方面來阻撓他們復興的事業，使他們重建聖殿和重修

城垣的工作，遭遇到無數的困難。在那些敵人之中，他們的同胞兄弟

撒瑪黎雅人更是他們的勁敵。更加上初回國者多為窮人，沒有遵從天
主的命令，即刻重建聖殿，卻先建造了住宅；因此天主降罰他們，使

天旱不雨，因而更加窮困（參閲哈蓋和匝加利亞先知書）。恢復宗教

與道德的最大阻難，是與外方人的聯姻；特別是上層社會人士多犯此

法，是他們的宗教與道德墮落的最大原因。這—切的阻難與危險，在

乃赫米雅和厄斯德拉二位復興的偉人奮鬥之下，逐漸克服。

（三）波斯帝國君王登極與去位及本書所記年月表

君主在位的年歲，為確定史事的時代，是一個重要的關鍵。今將

與本書有關係的波斯君主，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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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名稱 公元前年分

居魯士 Cyrus 538-529 年

坎拜柄茲 Cambysses 529-522 年

達理阿－世 Darius I 522-486 年

薛西斯一世 Xerxes I 486-465 年

阿塔薛西斯一世 A「taxerxes I 465-423 年

達理阿二世 Darius 廿 423-404 年

阿塔薛西斯二世 A「taxe「xes 廿 404-358 年

阿塔薛西斯三世 Artaxerxes 111 358-338 年

阿爾色斯 Arses 338-336 年

達理阿三世 Darius 川 336-330 年

本書中所有之君王年月如下：

章節 君王年分 公元前 事件

厄上 1 :1; 
居魯土元年 538 年

則魯巴貝耳與耶叔亞率猶
5:13; 6:3 太人初次返國。

3:1 到了七月 538 年
大概是猶太人返國後第—
年，修築祭壇，恢復祭獻。

3:8 
返回耶路撒冷後的第

537 年 舉行新聖殿奠基禮。
二年二月

4:5 
自居魯士年間至達理 537-520 修建聖殿之事因受反對而
阿二年 年 停工。

4:6 薛西斯登極之初 486 年
撒瑪黎雅人上書控訴猶太
入修城垣。

4:7 阿塔薛西斯年間
465-423 外邦人上書阿塔薛西斯，
年間 內容未載。

4:8 以後（年月未載）
464-424 另有外邦人上書阿塔薛西
年間 斯，控告猶太人修城造反。

4:24 達理阿二年 521 年 建聖殿之事復工。

6:15 
達理阿六年阿達爾月

516 年 12 月，聖殿落成。
初三日

6:19 正月十四日 515 年
即上述之後一年，舉行逾
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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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為阿塔薛西斯－世七
年 (458 年），一説為阿

458 年
塔薛西斯二世七年 (398

7:1 阿塔薛西斯七年五月 或
年）。依史實，厄斯德拉

398 年
曾兩次率眾回到耶路撒
冷；第一次是 428 年，第
二次是 398 年。這裏的年
分，可能有誤。

458 年 即上所述之同年的 10 月，

10:16 十月一日 或 調查與外邦人聯姻的案

398 年 件。

457 年
為上述之次年 1 月，調查

10:17 一月一日 或
397 年

完畢。

厄下 1:1; 阿塔薛西斯二十年基
445 年

9 月，乃赫米雅至耶路撒

2:1 色婁月 1、7^< 0 

5:14 
阿塔薛西斯二十年至 445-433 十二年之久，乃赫米雅在
三十二年 年 耶路撒冷執政為猶大省長。

6:15 厄路耳月 25 日 445 年
乃赫米雅到聖京之年 6 月

25 日，城垣修畢。

8:2 七月—日 445 年
上述同年之 7 月，厄斯德

拉宣讀法律書。

13:6 阿塔薛西斯三十二年 433 年
乃赫米雅任期屆滿，返回

巴比倫。

（四）內容

本書是充軍後的復興史，載了幾位偉人復興的事業。但本書僅是

一種片斷的記載，衹將重要的事跡存錄；而對各偉人的生卒及彼此間

的關係，一字未提。書中所抄錄的文獻，甚或有錯亂者。由則魯巴貝

耳至乃赫米雅（公元前 515-445 年）中間將近百年，史家未記－事，

這種遺漏，經學家也無從增補。

今就本書現有次第，分為下列三段：

(1) 則魯巴貝耳初返猶太重建聖殿（厄上 1 :1-6:22) 

1 . 波斯王居魯士出了保教的上諭，令重建耶路撒冷上主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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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歸還了拿步高王掠來的聖器 (1 章）。

2. 初次由充軍返國者的人名冊；這冊子內，詳記日後散居猶大
省的各家族以及各城的人數 (2 章）。

3. 則魯巴貝耳和大司祭耶叔亞領導民眾開始重建聖殿 (3: 1-
4:3) 。

4. 外邦人既知猶太人興工建築聖殿，遂起而干涉 (4:4-6) 。

5. 外邦人聯名奏疏阿塔薛西斯王，控告猶太人修城造反；君王
得此奏疏後，遂下禁令。外邦人奉此禁令，遂用武力威脅猶

太人停工 (4:7-24) 。

6. 哈蓋和匝加利亞二位先知勸告民眾再興工修建天主的聖殿。
外邦人仍欲干涉建殿之事，但達理阿王根據居魯士王保教的

上諭，下令繼續建築聖殿，聖殿得以落成。以後猶太人在聖

殿中，舉行了逾越節 (5:1-6:22) 。

(2) 厄斯德拉返國與宗教改革（厄上 7:1-10:44) : 
1 . 厄斯德拉司祭兼經師，奉了阿塔薛西斯王的勅召，作為祭獻
上主及視察猶大的專員。他率領着幾千朝拜上主行祭獻的人
們到了耶路撒冷 (7:1-8:36) 。

2. 他在聖京內聞知返國的猶太人與外邦人聯姻之事，十分痛心，
作了一篇哀禱；以後勅令娶外邦女子的男人，將她們與由她

們所生的子女—併驅逐境外 (9: 1 -1 0:44) 。

(3) 乃赫米雅返國與復興國家（厄下 1:1-13:31) : 
1 . 乃赫米雅在穌撒聞知耶路撒冷棲慘的狀況之後，便乘機得了
回國的許可，且作了猶大的省長 (1:1-2:10) 。他到了聖京，

夜間暗自巡視了城垣的慘狀之後，便激勵本國的同胞協助修

葺圯毀的城垣 (2:11-2:20) 。他也分配了各家和各城鄉所應

負責修理之處 (3:1-38) 。修城之事，雖有種種內憂外患的阻

難，五十二天之後，終於完成了這項艱鉅的工程 (4:1-6:19) 。

城垣修竣之後，派定了防衛司令和守門的肋未人，然而此時

城中居民稀少，所以乃赫米雅遂有調查族譜並往城中移民之

1子 (7:1-72) 。

2. 因民眾的要求，厄斯德拉宣讀法律書。那久被遺忘的法律，
與那久已廢弛的西乃盟約，又恢復舊觀。他們舉行了慶節，

行了懺悔的祈禧，又重新宣示了西乃盟約，為堅定守約的信

心，全國族長畫押 (8: 1 -1 0:40) 。

3. 以下記錄各種零星名冊： (1) 猶大和本雅明住在聖京中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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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並所有神職人員的名單 (11:1-24) 。 (2) 猶大和本程

明人所居住的城市 (11 :25-36) 。 (3) 神職人員的各種名呈

同則魯巴貝耳返回者 (12:1-9)• 大司祭的祖譜 (12:1C-

11)• 約雅金時的司祭族長 (12:11-21) , 至約哈南時的肋未
族長 (12:22-26)• 參與慶祝城垣落成典禮的人名單 (12:27 -
43) 。 (4) 附錄 神職人員的供養問題 (12:44-47) 。

4. 乃赫米雅二次回聖京後，種種宗教上的改革 (13:1-31) 。

（五）文獻與其整理

—)文獻：

本書大部分的史料，取自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二人的「回憶錄」

其次選自官府的文告和各家族私藏的族譜與聖殿中的掌故。這些史料
的來源，在本書中十分清楚地可以劃分出來，今將這些史料所出自的

文獻，分別臚列於下：

(1) 阿剌美語文獻：

厄上有三段為阿剌美語寫成的： 1 . 撒瑪黎雅人控告猶太人，
上奏阿塔薛西斯王的疏文及阿塔薛西斯王的覆文（參閲厄上

4:7-24) 。 2. 重建聖殿始末及與此有關的公文（參閲厄上 5: 1 -
6:18) ; 3. 阿塔薛西斯王委任厄斯德拉的函件（參閲厄上 7:12-

26) 。

巴騰 (Batten) 認為，厄上 6:19-22 —段希伯來文為日後增補的，

厄上 7:1-10 之希伯來文為編年紀作者所寫，作為厄斯德拉小史的

引子；厄上 4:7-7:26 是相連接的阿剌美語部分。大概在編年紀作

者的時代（公元前三世紀），已有復興時代的史書；這史書，若

實有的話，是一種官府公文的彙集，書中少有案語和注腳。

前兩段的阿剌美文部分，大都是公文。引子和注腳也是阿剌美文

寫成的。第三段僅委任函件為阿剌美文，前後皆為希伯來文。編

者引用這些文獻時，未有改易，衹照抄而已。按阿剌美文為當 8寺

政府和商業上普通用的文字。

(2) 譜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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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9 章也可以證明。那些家族和司祭的名冊或族言普，大概是聖

殿的檔案和私家所藏的珍本。

(3) 厄斯德拉的「回憶錄」：

作者寫厄斯德拉的小史時，引用了厄斯德拉個人所寫的回憶錄。

在厄上 7:28-8:34 , 9:1-15 常有「我」語，這是抄錄自傳的明確
證據。但近代的許多經學家對厄斯德拉自傳的回憶錄，頗有異
議。有的學者以為作者引用厄斯德拉的回憶錄時，巳改變了回憶

的本來面目。有的學者如托累 (Torrey)' 主張厄斯德拉的回憶

錄完全出於編年紀作者之手，厄斯德拉的事跡是作者創造的；厄

上 7-10 章及厄下 8-10 章是純粹的虛構，沒有歷史的根據。巴騰

(Batten) 駁斥托累説：「這主張完全是主觀的，不攻自破。我

幾時讀厄上 7-10 章時，感覺這些史事常是新鮮的，在各段中似乎

有聲音向我講話。厄斯德拉的小史多麼樸直、自然而真實，相信

是直接由回億錄中摘錄下來的，毫無改易。」

(4) 乃赫米雅的「回憶錄」：

厄下有關乃赫米雅的歷史，學者都—致公認是直接引自乃赫米雅

自己寫的回憶錄。這回憶錄大約是第一次當省長卸任後立即寫成

的（參閲厄下 5:14)• 這在舊約中是最好的史源。乃赫米雅面臨

大難之時，甚知得勝與成功的秘訣。他敍事簡練而生動，在—些

地方好似有新聞記者的姿態。在文章中所插入的—些祈禱短誦，

加強了這文獻的真實性，因為祇有寫自傳的人，才會寫出這樣的

衷曲。

巴騰和其他許多學者公認，厄下 1 :1-4; 1 :11 b-2:7; 2:9b-20; 3:33-
7:5a; 13:6-31 完全出於乃赫米雅的手筆。關於其他—些部分，學

者各有主張，意見頗不一致。

二）文獻的整理：

本書原為編年紀的＿部分，體例當然與編年紀相同。編年紀可以

顧名思義是一種編年的通史，由亞當一直到巴比倫滅亡波斯開國的以

民史；本書是續編年紀的斷代史，上由波斯帝國初興，下至其滅亡的

猶太復興史，大致也是編年體的史書。

古代經學家對本書的內容次第，從未發生疑議。近代聖經學昌明，

語言學與考古學也十分發達，專家輩出，所以對本書內容的次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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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的編排，以及厄斯德拉與乃赫米雅之孰先孰後等問題，已有精深的

研究。硏究的結果，遂有兩派相對峙的意見。

—是保守派，完全恪守本書原有的次第，毫無改易。他們以為文

獻的編排都是按年羅列的，沒有顛倒次第的理由。本書作者去古未遠，
由當時的各種文獻中，一定知道史事的原來次第。主張這學説的學

者，有默德彼厄耳 (A. Medeb囹 le) 、曷仆耳（日bepfl) 、客拉默爾

(Clamer) 等。

另有—派學者，以為本書的次第，編排十分零亂。如厄上 4:8-24

一段，插入在重修聖殿的歷史中，實在不合；因這—段阿剌美語文獻

一點沒有提到重修聖殿，而是關於修城之事。按 4:7, 彼舍藍丶米特

達特、塔貝耳和其他同僚，用阿剌美文上奏阿塔薛西斯，以後便無下

文，未載奏疏內容。 4:8 以下記述了勒洪和其秘書史默瑟等向阿塔薛

西斯的奏疏， 7 與 8 節之間顯然有割裂和殘缺之處。且阿塔薛西斯王

由公元前 465 年至 423 年為波斯帝王，去則魯巴貝耳時代已遠（公元

前 538-500 年）。控告猶太人的奏疏上説，猶太入是古來好作亂的一
個民族，現今大興土木，修建城池；又説若城垣完竣，猶太人定然要

叛亂造反，拒納貢税，終究要貽害君王。重建聖殿不能是控訴的要點

和造反的證據，因為早有居魯士王建築聖殿的上諭，原告方面不能干

涉。阿塔薛西斯王的覆文，也僅對修城—事下了禁令。所以可以推斷

4:8-24 一段的史事，發生在阿塔薛西斯王初年和乃赫米雅未到耶路撒

冷之前。 12 節的「由你那裏上到我們這裏來的猶太人」—勻，或指厄

斯德拉與同他返國的羣眾，或指其他返國的—批猶太人，而聖經未載。

24 節把那禁令歸在修建聖殿的事上，明顯是作者要使文義上下相貫而

改易的。 4:8-24 應在本書何處汀安巴騰的意見，應移在厄下 1 章之前 e

保守派以為此段出現在這裏，是作者將這時代對復興而產生的一切阻

難的文獻，綜合在—起，有一種邏輯次第，收紀事之效，不費力而能

即刻察知； 24 節是作者故意重覆 5 節已説過的事。此説似乎接近歷史

作者的原意。

巴騰等之改易次第，有時證據欠足，弄得原書焦頭爛額，失去原

書真相，將聖經看為普通凡書，聖經之默感何在？

今將巴騰所擬本書綱年之次第開列如下： (1) 厄上 1 章； (2 >
厄上 2:70-4:3; 4:24b-6:18 ; (3) 厄上 4:4-4:24 ; 厄下 1-2 章； 3:33-
4:17; 6:1-7:5; 11 章； 12:27-43; 3:1-32; 5 章； 13 章； 10 章； 12:4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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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 (4) 厄上 7-10 章；厄下 8:1-12; 厄上 6:19-22; 厄下 8:13-18 ; 

(5) 厄下 9 章； 12:1-26; 7:6-72 (=厄上 2:1-69) ; 11 :3-35 。在時間
方面，巴騰主張： (1) 屬於居魯土時代； (2) 屬達理阿時代； (3) 
除 4:4-6 外，屬阿塔薛西斯一世時代； (4) 屬阿塔薛西斯二世時代；

(5) 不確知發生於何時，大約與 (4) 同時。厄下 9 章屬希臘帝國時代，

為本書史事最晚的—部分。

巴騰的改易次第，有許多一定合乎綱年的記載，也容易解決一些

歷史上的困難。然而不能因此就説，一切的改易都完全不錯。他對自

己的改易，竟敢説是更正了作者的錯誤；對聖經作者説這話，未免有

些荒唐。

（六）難題釋例

(1) 歸國的次數有多少？

有些學者如考冷 (Kaulen) 、曷貝爾格 (Hobeg) 丶費協爾 (J.

尸 sher) 、則芍克（日. Zeschokke) 丶巴耶爾 (Bayer) 等人，主張歸國

者分以下三次： 1 . 公元前 538 年居魯士出重建聖殿的上諭後，在舍巿

巴匝率領之下，攜聖器初次回耶路撒冷（厄上 1:1-11) ; 2. 達理阿元

年（公元前 522 年），由則魯巴貝耳與耶叔亞領導二次回國； 3. 阿塔
薛西斯七年，由厄斯德拉率領第三次回國。

另有許多學者如瑪耶爾 (Meyer) 丶尼刻耳 (N 水el) 丶曷仆耳

（日oepfl) 等入主張歸國者僅二次：第一次為 538 年，在居魯士出上

諭之後；第二次為厄斯德拉所領導者。這意見的根本原因，是將舍市

巴匝與則魯巴貝耳二名視為一人。若將此二名視為—人，第一説之一

次和二次歸國，當然僅為一次。此説較為可信，現代大多數學者皆主

此説。舍市巴匝和則魯巴貝耳，是一人或為二人之説，參閲 1 章注 3 。

(2) 阿塔薛西斯為誰？

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返國時，皆在阿塔薛西斯王年間，但此阿塔

薛西斯為誰？按波斯歷史載有三位君王有此阿塔薛西斯之名：阿塔

薛西斯—世隆基瑪奴（齿taxerses I Longimanus)• 公元前 465-423

年為王；阿塔薛西斯二世默訥孟 (Artaxe 「ses 11 Mnemon)• 公元前
404-358 年為王；阿塔薛西斯三世敖雇斯 (Artaxerses 川 Oc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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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358 年 -338 年為王。乃赫米雅期滿回巴比倫是在阿塔薛西斯王

三十二年（參閲厄下 13:6) , 定然不在阿塔薛西斯三世，因他為王僅
二十年。

乃赫米雅初次到耶路撒冷時的君王，為阿塔薛西斯一世（公元前

465-423 年），有三個證據：

1 乃赫米雅於阿塔薛西斯王二十年到耶路撒冷時，厄肋雅史布
正為大司祭（參閲厄下 1:1; 3:1) 。厄肋雅史布前為約雅金，

約雅金前為耶叔亞，耶叔亞為大司祭於達理阿－世時（公元

前 522-486 年）。乃赫米雅若在阿塔薛西斯二世時，兩位大

司祭的任期為一百三四十年，似不可能，所以乃赫米雅在阿

塔薛西斯一世時較為適合。

2. 於達理阿王二世十七年（公元前 406 年），在埃及厄肋番

廷 (Elephantine) 島的猶太人以阿剌美文所寫的遺翰中，曾

提及約哈南大司祭；約哈南為厄肋雅史布的孫子（參閲厄下

12:22) 。我們由 406 年上溯至乃赫米雅與厄肋雅史布，結果

衹有阿塔薛西斯王—世與此問題相合。

3. 在上述的遺翰中，載有撒瑪黎雅省長桑巴拉特的名字，此人
與乃赫米雅為同時的人。厄肋番廷的猶太人致書給桑巴拉特

的兩個兒子，德拉雅布與舍拉米雅 (Dela 」 ab 及 Shelemiah) , 

而不與桑巴拉特，相信此人已死，不然猶太人為甚麼寫給他

的兩個兒子？從此可以推斷，桑巴拉特為撒瑪黎雅省長當在

公元前 406 年之前，乃赫米雅也一定是在阿塔薛西斯王二世

之前，因後者於公元前 404 年方為波斯王。

但另有學者根據若瑟夫《猶太古史》的記載，反對上邊的論證。

按厄下 13:28' 約雅達的兒子、厄肋雅史布的孫子，因娶曷龍人桑巴

拉特的女子為妻，為乃赫米雅所驅逐。按《猶太古史》此被逐之人名

默納協，他得了亞歷山大的許可，在革黎斤山為撒瑪黎雅人修了一厘

聖殿。若瑟夫又載，大司祭雅杜亞之兄曾歡迎亞歷山大（公元前 332

年），使耶路撒冷得免於兵災。此雅杜亞，參閲厄下 12:22 。又默納

協之岳父曷龍人桑巴拉特曾阻難修城垣之事，按若瑟夫記載，此人於

亞歷山大時仍存；且達理阿三世（公元前 336-330 年）似乎派他為撒

瑪黎雅省長（參閲厄下 1 2:22) 。由此證明厄斯德拉與乃赫米雅離亞

歷山大時代不遠，所以決不能在阿塔薛西斯一世時。

上邊依據若瑟夫所取的論證，很容易推翻；因為若瑟夫對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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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對此時的年代的編排上，不足以使人憑信，且有許多錯誤。他曾將

若望依爾加諾—世（公元前 135-105 年），與其孫若望依爾加諾二世

（公元前 63-40 年）相混；他若將不同的阿塔薛西斯或將不同的達理

阿相混，是不必奇怪的。他記載乃赫米雅於薛西斯王二十五年到耶路

撒冷，這是明顯的錯誤，其他不必細述。

(3) 厄斯德拉與乃赫米雅孰前孰後？

近代大經學家范曷納刻爾 (A. Van 日 oonacke仃將本書二大偉人

的前後次第完全顛倒，主張乃赫米雅在厄斯德拉之前至耶路撒冷，乃

赫米雅於阿塔薛西斯一世二十年到耶路撒冷為猶大省長（公元前 445
年），在聖京遇厄斯德拉，並賴他的協助誦讀法律，重宣盟約（參閲

厄下 8-10 章）。不久之後，厄斯德拉即去巴比倫，在阿塔薛西斯二世

七年（公元前 398 年）與四千入回歸聖地。所以厄上 7-10 章所載的，

按年代應置厄下之末。自范曷納刻爾創此説之後，現代許多著名的聖

經學家如拉岡熱 (Lag 「ange) 、黎角提 (R1cc1ot1) 和巴騰 (Batten)

等都隨此説，他們的論證是：
1 . 厄斯德拉若於阿塔薛西斯一世七年到聖京，以後十三年中，為
何聖經中沒有記載他一件事，難道他甚麼也沒有作？

2. 按厄上 10:6 厄斯德拉進了厄肋雅史布的兒子約哈南的房子。

按厄下 12:10 約哈南（即約納堂）是約雅達的兒子、厄肋雅史

布的孫子；厄肋雅史布與乃赫米雅為同時人。厄斯德拉解除非

法的婚約事件，若發生在乃赫米雅來聖京之前，乃赫米雅為何

在回憶錄中未曾提及？

3 托彼雅和桑巴拉特設計陷害阻難乃赫米雅，但厄斯德拉竟未載
遇到仇敵之事。

4. 按厄上 9:9 厄斯德拉在追述天主藉波斯王所賜給的恩惠之中，

提到「使我們在猶大和耶路撒冷得了保障」；此保障一定是指

乃赫米雅所建築的城垣。由此推斷厄斯德拉在乃赫米雅之後方

來聖京。

現今仍有不少學者如米肋爾 (M山er) 丶克忒耳 (Kittel) 、威古

魯 (V1gouroux) 、及斐里翁 (F凸on) 等人，反對上邊這個説法。他

們以為聖經作者將歷史次第顛倒，沒有充足理由。作者去古未遠，定

然由當時的文獻中很容易知道，孰前孰後及一事件發生的年代；所

以仍以書中的次第為可信。厄斯德拉於阿塔薛西斯—世七年（公元前

458 年）來耶路撒冷，在同—個君王之二十年（公元前 445 年），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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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米雅身為省長來到聖京。二入同心合力復興了宗教，於公元前 445

年慶祝了帳棚節，誦讀了法律書。阿塔薛西斯三十二年（公元前 433

年），乃赫米雅返回巴比倫。他們反對前説的理由是：

1 . 厄斯德拉在那十三年中不是沒有作甚麼，他解除了非法的婚
姻，是他熱心法律的表現。以後雖然沒有獲得完善的效果，也

不能歸咎於他；所以乃赫米雅不曾提及他的事。

2. 按厄上 10:6 不能證明厄肋雅史布之子約哈南，與厄下 12:10 厄

肋雅史布之孫約哈南大司祭為同—人；也許他是－普通司祭厄

肋雅史布的兒子（厄下 13:4) 。

3. 厄斯德拉的職位和使命是宗教的，而非政治的，所以不像乃赫
米雅遭到那許多的阻難。

4. 厄上 9:9 之「保障」 (Gade己一詞，有時有抽象意義，即「保

護」之意（參閲詠 79:13) , 此處亦有此意。此保障如果指耶

路撒冷的城垣，但此處又有「在猶大」一語。相信為「保護」

之抽象意義無疑。

以上二説，都是現代著名經學家所主張的，孰是孰非，不能斷然

決定；尚待經學家努力硏究，又希望發現更多的考古資料，來作更進

—步的證明。然而僅就本書的內證與現有的考古資料－—－《厄肋番廷

文件》 來考證，以第一説的論證較為可靠。

我們先説，聖經作者將歷史人物的次第顛倒是很可能的，並有證

據在；如厄上 4:8-24 -段，一定是屬晚期修城垣的文獻，而不是屬於

建聖殿的史料。作者將這段置於此處，是循「紀事」的條理，而出了

「編年」的範圍。按年代説，厄斯德拉雖然在後，同樣作者也可以將

厄斯德拉的歷史置於乃赫米雅之前。我們雖不能完全洞究作者著述的
條理，但尚有書在，由書中也可以窺見一斑。本書前半，即今厄上為

宗教復興史，厄下可説是政治社會革新史。厄上前六章述充軍回國者

建築聖殿和恢復敬禮的略史； 7-10 章敍厄斯德拉經師兼司祭的宗教使

命，和他如何解除非法的婚姻，恢復了合法的宗教生活，把厄斯德拉
的德表列為司祭的模範。厄上可説都是宗教的部分。厄下所編輯的史

料，除一小部分直接屬宗教外，其餘都是有關政治和社會秩序的革新

史，將乃赫米雅愛家邦愛民族的熱誠，舉為政治官員的典型。天主默

咸作者寫—卷聖經，其主旨是垂訓世人：善表，得為法式；惡者，作

為警惕。至於載史記事，留於後世，是次要的目的。所以不必拘泥於

編年次第的史法，而不得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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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證——再由記事中來證明，也可以推斷乃赫米雅在前而厄斯德

拉在後，阿塔薛西斯王不能在幾乎同時派出兩位職權略同的人，厄斯

德拉若曾在聖京作過如此傑出的人物，乃赫米雅在他的記錄中不能不
提。乃赫米雅在二次執政時，才初次發現有不合法律的婚姻，遂施行

了那緊急的糾正方法，若是厄斯德拉在前實行了完全解除婚姻的例子

（厄上 10 章），乃赫米雅不僅規勸而已，—定也效法厄斯德拉的作風

（厄下 13 章）。

乃赫米雅到耶路撒冷時，城垣圯毀，市內無住宅，無人民，—切

情形非常棲涼（厄下 7: 1) 。然厄斯德拉時，聖京中巳百業俱興，樓

房比隣，人口眾多。在厄斯德拉的祈禱中（厄上 9:9)' 亦提上主賜

耶路撒冷城垣之事，此城垣為乃赫米雅所修建。厄斯德拉於祈禱之後

入約哈南之家（厄上 10:6) , 此約哈南為厄肋雅史布之孫約哈南（厄
下 12:11), 厄肋雅史布為乃赫米雅同時人。厄下 12:26 尚有：「乃赫

米雅省長及厄斯德拉司祭兼經師」的話，此處不是指二人同時，而是

指連續的時代，這也是厄斯德拉在後的明證。

旁證 乃赫米雅在前而厄斯德拉在後有力的證據，是《厄肋番

廷文件》。厄肋番廷是埃及尼羅河上游中的一小島，公元前六、五世

紀，猶太土兵在那裏防守上埃及。 1904-1910 年，在那裏發現了許多

紙草紙遺片和甲骨，考古家名之為《厄肋番廷紙草紙文件》 (Papy口

Elephanttnae)' 上邊寫的是阿剌美文字，將公元前 494-400 年間，那

裏的一切宗教和社會的情形，以及一切遭遇都記載的十分詳細。內中

有一封遺翰，是在達理阿二世十七年（公元前 406 年），島上的猶太

司祭寫給猶大的省長巴哥希 (Bagoh凸的；信中曾提及不久之前，給

耶路撒冷大司祭約哈南所寫的信。此約哈南即大司祭厄肋雅史布之孫

約哈南（參閲厄下 12:10) , 厄肋雅史布為乃赫米雅同時人，約哈南
與厄斯德拉為同時人（參閲厄上 10:6) 。遺翰中又提及，給撒瑪黎雅

省長桑巴拉特的兩個兒子的信，相信此桑巴拉特已死；桑巴拉特即為

乃赫米雅同時人。《厄肋番廷文件》，是對此問題有力的經外旁證。

（七）曆史性

施辣德爾 (Sc吋ade 「, 1867) 丶勒南 (Renan, 1823) 、苛斯忒爾

(Kosters, 1894) 和許多惟理派的經學者，以厄斯德拉為—部傳奇的
作品，是編年紀作者依據傳説寫成的。托累 (Torrey, 1896) 曾説：「對

厄斯德拉的傳奇故事，是聖經神話中很顯著的例子。這故事是出於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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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和肋未人，他們不願那復興的光榮由一個俗人乃赫米雅獨佔，所以

才假托這—個卓越的人來，分享復興的光榮。」公教與基督新教的許

多經學家如瑪耶爾 (E. Meyer) 丶范曷納刻爾 (Van Hoonacke汀丶巴

騰 (Batten) 丶協德爾 (Schaeder) 等，都極力駁斥上邊的謬論，辯

護本書的歷史性：

(1) 真實性：

本書沒有一段文章，是誇大聖殿、祭儀、猶太的典章制度和偉人

的。反而是自居魯士出上諭後，回國重建聖殿的人，多年處處遭遇阻

難與失敗的記載。乃赫米雅和厄斯德拉的復興史記述了社會上與外來

不斷的反對，司祭和肋未人的頑強和惡行也散記在本書各頁之中。城

垣辛苦修竣之後，人民的道德大廈即刻有傾塌之虞。乃赫米雅離開了

聖京不久，即發生了許多弊端。大司祭厄肋雅史布包庇阿孟人培達雅，

此人也是乃赫米雅的政敵。大司祭約雅達的兒子娶了撒瑪黎雅人桑巴

拉特的女兒為妻，致使民眾不贊助聖殿，祭獻大典因而廢弛（參閲厄

下 13 章）。編年紀作者所描繪的乃赫米雅和厄斯德拉的行狀，給與讀
者這樣的一個印象，即是因司祭的反抗，二位復興者的努力都沒有獲

得一個完全成功的花冠。因而我們祇有等待默西亞到來，他才能樹立

那理想的神國。若是史家記載了那些不令人高興的事跡，對那些快人

心的事跡，我們為何偏要懷疑？

(2) 徵諸文獻：

我們已經説過，本書的大部分都是由各種文獻編輯而成的。作者
不拘是將文獻，或完全抄錄或節略或作為提要，都是依據證件或可信

的傳説寫成的。

(3) 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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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史料，內中有許多與本書中居魯士的上諭類似的文告。

波斯君王令猶太人回國，是他們政治上的懷柔政策，他們對

被征服的民族都有同樣的措施（參閲厄上 1 章注 2) 。又阿剌

美語是那時波斯帝國官府的公文，波斯國西方諸省的報告文

件都用這語言。在厄克巴塔納所發現的古波斯的政府檔案中，

有不少阿剌美語文件，這可以證實本書內阿剌美語文件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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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

2. 《厄肋番廷文件》所載者，是有力的旁證，參閲（六）「難

題釋例」。在《厄肋番廷文件》中，尚有達理阿王二世關於

在那島上舉行逾越節的諭文，此與居魯士王准建聖殿和達理

阿—世對祭獻事的諭文（參閲厄上 6:6-12)• 前後相對照，

證明聖經所載者都屬史事。

3. 其他經書如哈蓋先知書，對修聖殿的年月和情況（參閲蓋

1:1-11:23) , 正與本書（參閲厄上 4:4-5:2) 達理阿二年，則

魯巴貝耳和耶叔亞修建聖殿之事相吻合。又匝加利亞先知在
那同時和以後幾年也曾預言，因耶叔亞和則魯巴貝耳的努力，

聖殿得以落成的事（參閲匝 3: 1 -1 O; 4: 1-14) 。公元前 458-

445 年間，瑪拉基亞先知描寫—切祭獻都已按正規舉行，同時

又排斥與外邦人聯姻之非（參閲拉 1:10-12)• 勸鄉間民眾獻

什－之物（參閲拉 3:8-10) , 又警戒民眾紀念與上主所立的
誓約（參閲拉 3:22) , 這都暗示乃赫米雅和厄斯德拉在同時

所行的一切。

（八）本書神學概述

本書史事所包括的時代，在以色列的宗教史上是十分重要的—部

分，因為猶太教 (Juda1smus) 的發端即在此時。所以有許多神學、宗

教和道德上的問題可以提出來討論；但是因為有一些此時期的先知書，

有較為詳盡的論述，所以把許多問題留在先知書中去討論。今僅將本
書中神學方面的問題，提出略加論述：

(1) 天主論：

上主的大能，由書中稱呼天主的各種名字上可以證明，如稱天主

為「偉大的天主」（厄上 5:8; 厄下 8:6) ; 「偉大可畏的天主」（厄

下 1 :5) ; 「惟獨你是上主」（厄下 9:6) 。此名遠超一切讚美，他的

大能越出以色列的界限，拿步高和居魯士諸王都應服從上主的旨意，

作為懲治以民或解救以民的工具（參閲厄上 5:11-14) 。各地的人民和

戰勝的君王都應崇奉上主，居魯土曾説：「上天的天主上主，將地上

萬國交給了我，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築—座殿宇。」（厄

上 1 :2) 達理阿王很明悉以色列的天主的最高權能，而不能蔑視他（參

閲厄上 6:12) 。上主公道懲罰那些不履行自己諾言的人（參閲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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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 上主是忠實的，必履行自己的諾言（參閲厄下 9:8) 。

由全書的史事上，特別證明上主的仁慈無量。耶路撒冷被毀，人

民充軍異邦，但天主不永遠拋棄他的人民；國破家亡，流徙失所，衹

是一種警惕教誡而已。公義的懲罰之後，上主重新施展他的仁慈，履

行他忠信的諾言。就如先前尼尼微和巴比倫的君王，作過懲罰選民的

工具，如今又藉波斯王恩待以民。居魯士戰勝巴比倫帝國之後，釋放

了前帝國俘來的人民，令他們各回本國，重建神殿。達理阿王優禮神

職人員，重視祭獻之事。阿塔薛西斯王恩准乃赫米雅回國，重建城垣，

復興國家；又派遣經師厄斯德拉，給本國人民講授法律，恢復宗教生

活。這一切，都表現了天主的絕大仁慈。

(2) 默西亞論：

本書沒有—段是直接指示默西亞的預言，斐里翁 (F 汁 I ion) 説：

「經患難淨化而復興的入民，並那重建的聖殿，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向

蒼默西亞，準備他的道路。」哈蓋先知曾對則魯巴貝耳修建的聖殿預

言説：「這座後起的聖殿的光榮，比以前那座所享有的還要大……在

此我要頒賜和平。」（蓋 2:9) 的確，默西亞正在這聖殿中出現。則

魯巴貝耳和耶叔亞大司祭，在匝加利亞先知的預言中，好像兩位「受

傅者」（匝 4:14) ; 天主藉這兩位領袖，完成了救援的工程。他們二
入同是默西亞的預像，因為默西亞集王位和司祭於—身。按血統説，

則魯巴貝耳是默西亞的先祖（參閲瑪 1: 1 2) ; 按王位説，他是王家之
後，人民希望他登上達味王的御産；按使命説，他是為重建聖殿，已

開始行默西亞的事業。瑪拉基亞先知亦有暗示「重宣誓約」的話，他

勸導人民勿忘曷勒布（西乃）的法律；到了默西亞來臨的日子，厄里

亞作前驅先來，那時正義的太陽燦爛出現，他的光有醫治的效能（參

閲拉 4:2) 。

(3) 忠貞不貳的宗教觀：

亡國充軍的懲罰，使猶太人徹底醒悟而痛改前非，對上主的崇奉

完全是純—的，再不像充軍前的君王和人民多傾向邪神崇拜。充軍之

時，刷新了舊日的大錯。所以由充軍回來的人重建聖殿之時，有臨近

的外邦人，他們是信奉多神教而又是宗教混合主義者，願協助建殿之

事，猶太人卻回答他們説：「你們不能同我們一起，給我們的天主修

建聖殿。」（厄上 4:3) 這答覆足以證明，這時期猶太人的宗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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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的猶太人為了環境關係多與外邦人聯姻，但乃赫米雅和厄斯德拉

下了最大的努力，更正或解除這樣的婚姻，甚至由這婚姻所生的子女

也一同驅逐，為了保護猶太教的純正，並為善守梅瑟的法律，使這復

興的大業得以持久。

(4) 猶太教之建立：

在乃赫米雅和厄斯德拉極力的策動之下，公元前 445 年所召集的

大會，完成了一項十分重要的決策，就是宣誓忠守梅瑟的法律，恢復

西乃盟約。他們把所宣的誓約寫出，經國內的各首長簽了字；叫人民

宣誓，持守幾項衛護法律的總綱，反對外來的惡勢力。猶太教的建立，

由此開始。

猶太教最初衹限於回歸在猶大境內的以色列子民；對最初發展的

狀況，我們所知道的很少。但是我們知道整個的猶太社會，是以神權

為中心的；人們的一切動作行為，都受上主法律的轄治。生活方式，

不拘是公民的或宗教的，不拘是私人的或國家的，全受法律的約束，

因為法律是天主聖意之所在。

其實尚有—些常住在本地的猶太人，他們巳與外教人同化，受到

外教人的管束，似乎他們是在這宗教之外。突匝爾 (J. Touzard) 曾結

論説：「這個新的教會是離國家而獨立的，可以説，這教會是在國家

中。」然而拉剛齲（辶agrange) 卻反對上邊的結論説：「若在教會之

外，國家的組織便不存在，這種教會不能説：教會是在國家中 (Eccles1a

1n statu) 。」乃赫米雅和厄斯德拉並不怎樣注意那些對新教會冷淡的

人；衹有守梅瑟法律的人才算真正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宗教是超
乎教會在國家之中的，也超乎國教之上 (Eccles1a status) 。以色列人

國家的本質即教會，它—切的法律和權威都由天主而來，目的是建立

他世上的天國。加之，他們的教會是閉關自守的，衹有以民才有資格

進入這個教會。

敬拜邪神和偶像的宗教，從來祇會產生憎惡和陋行。惟忠守天主

聖意所製定的法律的，才會生發熱愛和虔誠，這是守梅瑟法律的宗教

所產生的美果。厄斯德拉之後，在以民的歷史中很少再見到先知，因

此精通聖經的學士便應運而生。所以有許多批評家悲歎這種變化，是
公元前 445 年改革的結果；因為改革後的猶太教衹着重遵守法律外

面的形式 (Legalismus exterior seu nom1smus) , 沾滯於字面，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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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了法律的精義。科尼黑相信在厄下宣誓的經文中，已發現過度拘泥

法律的證據，因為在那經文中至少提了十七次「法律」這名詞，已經

不像宣講悔改補贖的先知。然而我們可以反駁説，厄下 9:26,32 引用

先知的事跡，不是勸化人民歸化的意思嗎？須知在乃赫米雅和厄斯德
拉的教言之中，説天主藉着他的先知（參閲厄上 9: 11) 和善神（參

閲厄下 9:20,29)• 將天主的誡命傳給以色列人，就是説先知先將子

女孝愛的精神灌輸到人的心中；有了這種精神，方可領受法律，而去
實行。在乃赫米雅和厄斯德拉推動之下，人們才起始重視法律，這一

切都是受了先知精神的薰染。加之，乃赫米雅和厄斯德拉又是道德的
模範，這道德是完全守法律的善果。厄斯德拉—心專務法律（參閲厄

上 7:10)• 他的心不因此成了冷酷的；他那火熱的愛情，不但流露

在他冗長的祈禱之中（參閲厄上 9:5-1 5) , 且是在各種環境之中，都
表現了他對天主的熱情（參閲厄上 7:9,27,28; 8:18,21-23,28-29,31; 
9:3-4; 10:6, 10-11) 。乃赫米雅因為是＿位實行家而不是一位學者，
他的祈禱另有一番精神（參閲厄下 1 :4-11; 2:5,8, 12, 18,20; 4:3,8, 14; 
5:9,13,15,19; 6:9,11,14,17) 。乃赫米雅和厄斯德拉二人的繼承人，若
在守法律的事上，同乃赫米雅和厄斯德拉＿樣，恪遵不逾，一定也有

相同的精神生活，不致讓現代的批評家有所非議。

（九）乃赫米雅論

乃赫米雅是生在巴比倫充軍之地的猶太人，本為王宮中斟酒的太

監；但他很留心國事，一聽知本國的慘狀，城牆為鄰邦所毀，城門被

焚，心痛欲絕。他憂國愛民，依恃上主的心，在他祈禱中表露無遣（參

閲厄下 1 章）。他以後＿連四個月之久，總是愁眉不展，憂形於色，

連君王也發覺了他憂愁的底蘊。君王見他對邦國如此忠貞，遂委派他

作猶大的省長，去恢復破舊的家園（參閲厄下 2 章）。

他到本國之後，在重修城垣及恢復一切社會和道德的秩序上，表

現了他百折不撓、十分堅強的意志。他自知為君王所寵幸，然而不因

此減低了他依恃上主的熱忱；猶太人都為他的銦誠所感召，同心合力

從事修城的工作（參閲厄下 3 章）。撒瑪黎雅人嘲笑他，他任憑他們

嘲笑辱罵（參閲厄下 3:33-35) ; 他們設計陷害他，他從容不迫，使他

們的奸計不攻自破（參閲厄下 4 章）。他們賄賂先知司祭誘騙他，他

卻揭破了他們的陰謀；他們用強力來脅迫他，他卻有武備來抵禦（參

閲厄下 5 章）。在這重重的阻難之下，環城三公里又半的圍牆，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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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天就完成了，不能不説是奇跡。敵人們面對着這驚人的工程，

能不恐懼萬分，而承認上主的權能嗎？（參閲厄下 6: 1 5- 1 6) 

在那時發生了—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就是富貴人放重利壓榨平

民，因而平民的一切財產幾乎都成了富貴人的，以致平民怨聲載道。

乃赫米雅以身作則，用私款贖了那為奴的同胞。他又不取官祿，所以

他能用職權，並用正義、法律和友愛的原則來勒令富貴人就範，終於

收到了調解的美果。

充軍後京都人炳稀少，荒涼異常。乃赫米雅先命令王公大官移居

京師，修築王府樓閣，繁榮都市；命令司祭肋未人居住在聖殿區內。

他又使猶太人抽籤，中籤者應由鄉下遷居京城；尚有許多自願遷來的

人，如此方住滿了京都。乃赫米雅又在城中各處設防，確保城市的安

全。

「到我祖先墳墓所在的城去，重修那城」（厄下 2:5)• 是乃赫

米雅請示君王返國的目的，本來沒有勒令百姓忠守法律的使命。但他

愛主愛民的心促使他也重整宗教，由厄斯德拉協助先宣讀了法律，為

叫人民知道；然後隆重地宣了西乃的誓約，忠誠遵守。他雖是—位俗

人，卻很熱心聖殿中的一切禮儀，祭獻大典勒令——遵行，使民眾贊

助聖殿，純化司祭與肋未人的種族，並安定了他們的生活（參閲厄下

13 章）。

乃赫米雅是一位熱心祈禱的人，由他的回憶錄的第—頁至最後

—行，處處表現了他祈禱的精神。他在憂悶中祈禱（參閲厄下 1 :5-
11)• 在逆難中祈禱（參閲厄下 2:4; 3:36-38; 5: 13; 6:9, 14)• 在工作
中祈禱（參閲厄下 4:2,14; 5:19; 13:14,22,29,31) ; 在他的祈禱中表現
了他的敬畏、愛慕、依恃丶謙遜、恆心等德行。他為國家為民族—切

成功的秘訣，都得力於他的祈禱。

乃赫米雅的確是萬世執政者的典型，他的政策和作風可永為法

式。欲再建國家，改造社會，得長治久安，必先重視宗教，提倡道德；

反此，俱是捨本逐末，徒勞無功的政策。

（十）厄斯德拉論

厄斯德拉在猶太教史上是—位理想的人物，是司祭的典型。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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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斯德拉引言

大司祭亞郎的後代，精通法律，熟知掌故。因他熱心宗教，才智過入，

所以波斯王派他為耶路撒冷祭獻上主的特使，兼視察猶太宗教的專

員，並賦給他生殺的大權。他負了這樣的使命，蒙了君王這種種的大

恩，將這—切都歸光榮於上主。他全心依恃天主，召集了四千人回國。

他到了聖京之後，先行了祭獻，崇拜了上主，呈交了各種獻儀，完成

了一項任務。以後他便聽説，由充軍地返回的猶太人多娶外邦女子為

妻，這種違法的罪，有敗壞宗教和道德的危險。厄斯德拉聞聽之下，

痛心萬分；撕裂衣服，拔去髮鬚，憂懼坐地，表示了極度的悲哀（參

閲厄上 9:3-5) 。這種悲哀是司祭由愛主愛人的心所自發的，因他至誠

而感人的祈禱，使違法的民眾都棄邪歸正，表現了他超等咸人的力量。

後代的猶太經師和學者，都拿厄斯德拉為他們的至聖先師。在傳

説中巴使厄斯德拉成為理想化的人物，他們以為大部分的聖經都是由

他手訂的。偽經「厄斯德拉卷四」 (1 4: 1 8-4 7)• 記載在耶路撒冷滅
亡之後，—切經典都已散佚。厄斯德拉得天主的啟示，憑他的記憶能

力，口授與五位書記，四十日之久，寫成了九十四卷書；二十四卷公

諸世人，另七十卷衹供智慧人閲讀。對厄斯德拉手訂正經書目的傳説，

有許多教父也十分相信；然而聖熱羅尼莫卻駁斥此説，認厄斯德拉卷
三和卷四為夢中的囈語，不能與默感的厄斯德拉上下相比擬。

猶太經師納堂説，「厄斯德拉曾留給我們梅瑟五書現有的形式」，

這話十分公允。按厄下 8 章，厄斯德拉曾宣讀了法律書，是毫無問題

的，然而不因此便成了五書的作者；而他僅是把留傳當時的文獻，因
一種新的需要，按類編纂的。厄斯德拉是專攻法律的經師，他由巴比

倫帶來了法律書，是毫無疑問的。對他詳訂正經書目一事，必須賴乃

赫米雅的協助；按公元前二世紀的傳説（參閲加下 2:13)• 乃赫米雅

曾設立了圖書館，所收藏的第一類是聖經書。人們對這圖書館的設立，

歸之於乃赫米雅，而對厄斯德拉卻隻字未提。

（十一）附錄：「厄斯德拉卷三」

「厄斯德拉卷三」，在《七十賢士譯本》中稱為「厄斯德拉 A 」,

即卷之一；今列於正經之厄斯德拉上下稱為「厄斯德拉 B 」，即卷之二。

拉丁通行本稱本書為「厄斯德拉卷三」，列於偽經之中，自脱利騰大

公會議後拉丁通行刊本，將此書附錄於後。

此書除了 3:1-5:6 一段之外，完全與編年紀和厄斯德拉上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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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斯德拉引言

者相同。即 1 章＝編下 35-36 章； 2:1-15 =厄上 1 章； 2:16-30 =厄
上 4:工24 ; 3:1-5:6 不見於其他經書，為此書所獨有； 8:1-9:36 =厄下
7-10 章； 9:37-55 =厄下 7:72-8:12 。

本書所獨有之一段，似乎是—種米德辣市式的傳奇。這傳奇記述：

達理阿王的三個衛土爭辯，甚麼是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個主張「酒

最有權勢」，另一個主張「君王最有權勢」，第三個以為「女人最有

權勢，然而真理超乎—切。」君王就叫他們三人，在自己和眾文武大

臣前辯論。前兩個衛士辯論了以後，第三個即則魯巴貝耳便證明了

女人最有權勢的理由，以後又講真理的至上，因為上天下地都徵引真

理為護符，「統治、權勢、光榮應永歸於真理 I 願真理的天主永受讚

美 I 」 (4:40) 。君王和文武大臣都十分悅服則魯巴貝耳的論證。君

王遂允則魯巴貝耳召集人返國，重建聖殿。

厄斯德拉卷三的編者，是要編輯一部聖殿的歷史，這歷史由約史

雅起始，但至何時終止卻不易看出。因為此書忽然中斷，不能指出到

何時為止。

本書原文今亡，經學家多認為此書的原文，是屬－種閃族語言寫

成的，但不能指定確是何種語言。

此書見於《七十賢士譯本》中，所以至公元五世紀，有些希臘和

拉丁教父如狄奧尼修、亞大納修、巴西略、奧思定曾引用此書為聖經。

但大多數的教父和古代的著作家所徵引者不出本書，而出於厄斯德拉

上下。聖勢羅尼莫在厄斯德拉的序言上，稱厄斯德拉卷三卷四為夢中

的囈語，不能視為正經。因為本書大部分的史料與厄斯德拉上下相同，

所以古教會也重視此書。五世紀後，全教會共認此書為「偽經」 (L1be 「

apoc 「yphus)' 置於正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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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上 1:1-6

厄斯德拉上

第一章

居魯士頒發上諭

編下 36:22-23; 耶
25:11-12; 29:10; 
匝 1:12

波斯王居魯士元年，為應驗上主藉耶肋米亞的 1

口所説的話，上主感動了波斯王居魯士的心，叫他
依 45:1 出一道號令，並向全國頒發上諭説：．「波斯王居 2

魯士這樣説：上天的天主『上主』，將地上萬國交

給了我，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築一座

殿宇。．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願他的天主與他同 3

在，上猶大的耶路撒冷，建築以色列的天主『上主』

的殿宇一一亻也是在耶路撒冷的天主。．所有的遺民， 4 

無論僑居在甚麼地方，那地方的人都應捐助金銀、

貨財、牲畜，以及自願的獻儀，為那在耶路撒冷的
天主修建殿宇。」 G)

起程歸國

於是，猶大和本雅明的族長、司祭、肋未人， 5 

以及那些受天主感動了心的人，就起身上去，要建

出 3 :22; 11 :2; 12:35 築耶路撒冷的上主的殿宇；．四鄰八舍都拿出所有的 6

金銀、貨財、牲畜和珠寶來協助他們；此外，還有

CD 充軍巴比倫的猶太人，以波斯王居魯士征服巴比倫之年為居魯士元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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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作者以為居魯士以前作王的年歲，對猶太人的歷史不甚重要。按居魯士
登極為波斯王是在公元前 558 年，公元前 538 年即二十年後才攻佔巴比倫，

滅巴比倫帝國。關於先知的預言，參鬩耶 25:11; 29:10 。耶肋米亞的預言，

當由第一次被擄巴比倫之年（公元前 605 年）算起為七十年（參閱列下 24:2;
編下 36:6) 。本書開宗明義的第 l 節和居魯士重建聖~，已充分表現

充軍後猶太的作家所有的歷史觀／充軍前的作者敍事方法，以天主無所不

能的權威為依據；然而充軍後的作者對天主已另有一種新的信仰，即對某

事件的發生，早有先知預言過，所以預言和應臉都掌握在天主的手中。依

撒意亞先知書曾預言了「居魯士」這個名字，並稱呼他為「上主的牧者」
和「受傅者」，並且預言了他要重建聖殿（參鬩依 44: 28) 。這些稱呼對一
位外教的君王，似乎太過；但是看他如何優待猶太人，令重建聖殿，並歸

還了聖器，也讓猶太人隨意回國。所以猶太的作家描繪居魯士的行動和言

語，如同上主所派遣的猶太君王一樣。 3-4 節，按近代譯本，加以修改。



厄上 1:7-8

7 各種自頤的獻儀。．居魯士王也將上主殿內的器皿

交出，即先前拿步高從耶路撒冷掠奪而放在他神殿

8 裏的器皿，｀波斯王居魯士命司庫官米特達特，將
那些東西拿出，點交給猶太人的首領舍市巴匝， 2

@ 巴比倫王拿步高於公元前 598 年佔領耶路撒冷，將聖殿的器皿劫去（參閱列

下 24: 13) 。他又於公元前 586 年燒毀聖殿，將所有的金銀聖器都運到巴比

倫京都（參関列下 25: 13 ; 編下 36:7, 10, 18) ; 將聖器放在本國的廟宇內，表
示本國的神克服了戰敗國的神（參閱撒上 5: 2; 17: 54; 21: 10 ; 編下 5: 1) 。但
是，居魯士沒有這種思想。波斯人信仰一位最高的神，即阿胡辣瑪次達

(Ahura Mazda)' 同時仍敬奉許多神明。波斯人滅巴比倫帝國之後，他們沒
有想阿胡辣瑪次達也得勝了戰敗國的諸神；所以不像亞迪和巴比倫人戰敗

鄰國時，將他們的人民擄走，廟宇拆毀，神器運到巴比倫。波斯人因宗教

的觀念不同，所以在得勝鄰邦之後，用冗大的政策解放被壓迫的各民族，讓各

民族帶着自己的神器歸國，並給本國的神重修廟宇。關於此事，波斯王對各

民族所頒的上諭，對各民族的神所用的語，就像他自己也恭敬那神一樣。

近代發掘出許多居魯士有關此事的紀念文字，如《居魯士圄柱》 (Cylindrum

Cyri) , 《衲波尼德年表》 (Chronica Nabonidis) 等。圄柱上有這樣的刻文說：

「瑪爾杜克 (Marduk, 巴比倫最高的神）想念着全國的人民，要找一位公正
而稱他心意的君王，籍他的手解牧這國的人……他命令安散 (Ansan) 的君

王居魯士，叫他當菡國的君主……命他來到巴比倫。瑪爾杜克偉大的上主……

我居魯士王，普世之王，從……直到亞述城、秀蘭、阿加得……以及底格里

斯河以西的諸城，那些城很早就成了廢墟，在那些城內所住過的神明，我

都送歸原處，給他們修建永遠的居所……。」又按《納波尼德年表》的記載，

居魯士佔領巴比倫不久，即重修了瑪爾杜克大廟，在烏爾修了「欣」月神
的廟，在波爾息帕 (Borsippa) 修了厄齊拉神廟 (Ezila) 。由以上刻文的記
載，可以證實本章重修聖殿的上諭和歸還聖器的歷史性。

＠「舍市巴匝」奉命接收聖器，率領猶太人回國，又被派為耶路撒冷的總督，

安放了重修聖殿的基石（參閱 5:14-16) ; 本書以後再沒有提起他的事跡。同
時本書另有一個名「則魯巴貝耳」的人，也是領猶太人回國，重建聖殿，

為熜督的人。所以有許多經學家，如范曷納刻爾 (A.Van Hoonacker) 、谷格

肋爾 (Kugler) 丶客拉默爾 (A.Clamer) 、及黎角提 (Ricciotti) 等，認為
二名是一人。舍市巴匝這名字是波斯名，由君王所賜，代君王管理回國的

猶太人；及至到了本國，有了新的使命和任務，即重整破舊的家固，猶太

人在此時便稱他為則魯巴貝耳，此說為現今箸名經學家的公論。但也有經

學家，如尼刻耳 (Nike!) 及突匝爾 (Touzard) 等，以此二名為二人，以為舍

市巴匝即是猶大王耶苛尼雅的兒子垮達雅（參関編上 3: 18) , 則魯巴貝耳是
耶苛尼雅的孫子。舍市巴匝管理聖器之事，而則魯巴貝耳組織回國旅行之

事，他大約繼舍市巴匝作總督（參閱蓋 1:1-14. 2:2-21) 。以上二說都有自己

的理由，但也有自己不可解決的困難。這些困難的原故，是因為本書所記逕的

歷史，彼此不相連賞；因為本書是由各種史料和日記湊合而成的，是一種一斷
瀾朝報」，對於每一位領導人物的生卒及彼此間的關係，都及有一句暗示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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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上 1:9-2:2

．共計金盆三十，銀盆一干，刀子二十九，．金碗 9,10
三十，次等銀碗四百一十，其他器皿＿千；．—切金 11

銀器皿，共五千四百件。舍市巴匝就帶着這一切與
充軍的人，從巴比倫回了耶路撒冷。 g

厄下 7:6-72 ---弟一早

歸國的領導人

以下是由被擄充軍回國的本省子民，即當初巴 1
比倫王拿步高擄往巴比倫去的人，如今回到耶路撒
冷和猶大，各回了本城。寸．他們同則魯巴貝耳、耶 2

i 六種器皿數目，當是 2,499 件，但本節的總合為 5,400 件，大概有許多器皿
沒有詳細列出。厄三為 5,469 件，若瑟夫為 4,260 件；本章 5,400 件之數

字較為可靠。
*' * * * 'X *' * 

CD 本章是充軍回國者的名冊，與厄下 7 章出於一源；不同之處，是傳抄的筆誤，

或者是傳說的不同。但是回國者 42,360 的數目相同，這數目祇包挂男子壯

丁，若再加上婦女孩童，還要多三四倍，數目大約在十二萬至十六萬之間。

所以有許多考訂學家以為這數字過於龐大，與當時事實不合；他們以為這

名冊是出於乃赫米雅時代，並說第一次回國的人數很少，而且貧弱異常。

但是我們由古物的記念文字上知道，散乃黑黎布自誇於公元前 701 年擄到

巴比倫去的猶太人，男女老幼共二十餘萬人，再加上公元前 596 年和公元

前 587 年兩次被擄的人數，也不在二十萬人以下。其次關於猶太人充軍中

的生活，至今還沒有發現甚麼專論此事的考古資料。但在契形文字的古物

上記載着許多希伯來人名，他們在巴比倫的社會上佔着重要的位置。有些

是大地主；有些是巨商，掌握巴比倫和波斯的經濟大權；有些是官員，在

本書中記載着不少猶太人得了君主的寵過；由此可以推知猶太人在巴比倫

是如何自由。在這些有利的條件之下，猶太民族也一定十分繁昌。及至波

斯王瑜令他們回國重修聖殿之時，他們大半數一定樂意回去，復興祖國，

重建宗教和禮儀的中心一-—聖殿。「本省子民」，本省即挂猶大省，為波
斯帝國「河西撒特辣丕雅」 (Satrapia) 內之一省。河西「撒特辣丕雅」，
管轄幼發拉的河以西的地區，設波斯總督（州長）駐大馬士革，總攝河西

之事，尚有分管軍事和財政的專員。每一總督所轄之境，分若干省，省長

多由本地人充任，如舍市巴匝、則魯巴貝耳和乃赫米雅曾為猶大省長，與

乃赫米雅同時的撒瑪黎雅省長為曷龍人桑巴拉特，阿孟省長為阿孟人托彼

雅，阿剌伯人革笙為阿剌伯省長，以上按聖經所載的省長都是本地人。對

充軍後的猶太人，聖經上有許多稱呼，如被擄者，充軍者，亡命者，剩餘人，

歸回者等。「各回了本城」，是說各回了自己祺先所住過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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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丶
7 

8, 9 

叔亞、乃赫米雅丶色辣雅、勒厄拉雅、納哈瑪尼、
摩爾德開、彼耳商、米斯帕爾丶彼革外、勒洪、巴
阿納一起回來了。切

平民人數

以下是以色列人男子的數目：．帕洛士的子

孫，二千一百七十二名；·舍法提雅的子孫，
三百七十二名；·阿辣黑的子孫，七百七十五名；
｀自哈特摩阿布的子孫，即耶叔亞和約阿布的子孫，
二千八百一十二名；．厄藍的子孫，一千二百五十四
名；．匝突的子孫，九百四十五名；．匝凱的子孫，

10,11 七百六十名；．巴尼的子孫，六百四十二名；．貝
12 拜的子孫，六百二十三名；．阿次加得的子孫，
13 一千二百二十二名；．阿多尼千的子孫，六百六十六
14,15 名；．彼革外的子孫，二千零五十六名卫阿丁的子孫，
16 四百五十四名；．阿特爾的子孫，即希則克雅的子孫，
17,18 九十八名；．貝宰的子孫，三百二十三名，．約辣的
19 子孫，一百—十二名；．哈雄的子孫，二百二十三名；
20,21• 基巴爾的子孫，九十五名；．白冷人—百二十三名；

22,23• 乃托法人五十六名；．阿納托特人一百二十八名；
24,25• 阿次瑪委特人四十二名；．克黎雅特耶阿陵人、革
26 非辣和貝厄洛特人，共七百四十三名；．辣瑪人和革
27 巴人，共六百二十—名；．米革瑪斯人—百二十二
28,29 名；．貝特耳人和哈依人，共二百二十三名；．乃波

団31 人五十二名；．瑪革彼士人一百五十六名；．另一
32 厄藍的子孫，一千二百五十四名；．哈陵的子孫，
33 三百二十名；．羅得人、哈狄得人和敖諾人，共

厄上 2:3-35

34工七百二十五名；．耶里哥人三百四十五名；．色納阿厄下 3:3
入三千六百三十名。 3

® 本節是由充軍歸回者的領柚人物，也是 5:5; 6:7-14 所暗示的人。「則魯巴貝
耳」，參閱 l 章注 3 。「耶叔亞」，是充軍後的第一位大司祭，他是大司祭色

辣雅的孫子（參閱蓋 1:1)· 色辣雅在耶路撒冷被拿步高殺死（參閱列下 25: 18-
21) 。著譯名單上祇有十一人，無「納哈瑪尼」，故按厄下 7:7加上。十二位領神，
代表十二支派。

l]) 3-35 節，統計平民的數目。 3-20 節、 30-32 節和 35 節，是以族長為單位；

21-29 節和 33-34 節，是以城名作單位。 3-20 節以族長作單位，統計的數
字除 3,4,7,9,16 及 20 節外，其他節之數字與厄下所載者不同。 21-70 節，

數字與厄下區別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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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上 2:36-55

厄下 12:24

戶 3:9; 18:6 

司祭人數

司祭：有耶達雅的子孫，即耶叔亞家族， 36

九百七十三名；．依默爾的子孫，一千零五十二名； 37 

．帕市胡爾的子孫，一千二百四十七名；．哈陵的子圈姜

孫，一千零—十七名。印

肋未人數

肋未人：有曷達委雅的後裔，耶叔亞和卡德米 40

耳的子孫，共七十匹名。®•歌詠者：阿撒夫的子孫， 41
—百二十八名。．門丁：有沙隆的子孫，阿特爾的子 42

孫，塔耳孟的子孫，阿谷布的子孫，哈提達的子孫，

芍拜的子孫，共一百三十九名。＠

獻身者
獻身者：有漆哈的子孫，哈穌法的子孫，塔巴 43

敖特的子孫，．刻洛斯的子孫，息阿哈的子孫，帕冬 44

的子孫，．肋巴納的子孫，哈加巴的子孫，阿谷布的 45

子孫，．哈加布的子孫，沙默來的子孫，哈南的子孫， 46

．基德耳的子孫，加哈爾的子孫，勒阿雅的子孫， 47 

．勒斤的子孫，乃科達的子孫，加倉的子孫，．烏匝 48,49

的子孫，帕色亞的子孫，貝賽的子孫，．阿斯納的子 50

孫，默烏寧的子孫，乃非心的子孫，．巴刻步克的子 51

孫，哈谷法的子孫，哈爾胡爾的子孫，．巴茲路特的 52

子孫，默希達的子孫，哈爾沙的子孫，．巴爾科斯的 53

子孫，息色辣的子孫，特瑪赫的子孫，．乃漆亞的子 54

孫，哈提法的子孫。

撒羅滿的僕役

撒羅滿的僕役的子孫· 有索泰的子孫，索費勒 55

i 「司祭」，共 4289 名，佔全數的十分之一，由此可知司祭對修聖殿的熱心。
按編上 24 章，達味所定的二十四班司祭，歸回者祇有二班，即第三班和第

十六班。

＠「肋未人」，僅七十四名，指管理聖殿外務的人（參閒 5: 70 ; 厄下 7:73;
12: 45) , 又指管聖器和什一之物者（參鬩編上 9: 28-32 ; 厄下 11:16) 。
若璜義的說，肋未人也包括肋未的後裔司祭、門丁和歌詠者。

® 「歌詠者」和「門丁」的超源，參閒編上 25 章及 26: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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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上 2:56-67

56 特的子孫，培魯達的子孫，．雅阿拉的子孫，達爾孔
57 的子孫，基德耳的子孫，．舍法提雅的子孫，哈堤耳

58 的子孫，頗革勒特責巴因的子孫，阿米的子孫：．所

有獻身者和撒羅滿的僕役的子孫，共計三百九十二
名。囝

家世不明者
59 以下這些人，是由特耳默拉、特耳哈爾沙、革

魯布、阿丹和依默爾上來，而不能説出自己的家族
60 和族系，是否出自以色列的：．有德拉雅的子孫，托

彼雅的子孫，乃科達的子孫，共計六百五十二名。
61 ．由司祭的子孫中，有哈巴雅的子孫，哈科茲的子撒下 17:27;

孫，巴爾齊來的子孫 巴爾齊來娶了基肋阿得人 19:32-33: 列上2:7
62 巴爾齊來的女兒為妻，也取了他的名字。．他們查考

登記的祖譜，卻沒有找着自己的名字，所以他們由
63 司祭中革除了。．省長指令他們，不准他們享用至聖

之物，直到有位大司祭帶「烏陵」和「突明」出來
解決。＠

總數
64,65 全會眾共計四萬二千三百六十入，．僕婢

七千三百三十七人除外；還有歌詠的男女二百名。
66 ．此外，尚有馬七百三十六匹，騾子二百四十五匹，
67 ．駱駝四百三十五匹，驢六千七百二十匹。

囝「馱身者」，最初是那甘心在聖殿內作卑下工作的肋未人（參閒戶 8: 19 ; 編
上 9: 2)• 以後多是敦敗的俘虜（參閱戶 31: 28-31 ; 菻 9:21, 23) 。由本章

所記的名字看來，多非希伯來人。「撒羅滿的僕役」的子孫，是聖地的古

遺民（參閱列上 9: 20-28) ; 他們在聖殿服賤役，所以與獻身者列在一超。
® 「家世不明者」，有兩等；一是平民 (59-60 節），二是司祭 (61-63 節）

這些人所來的五個地方，大概是在巴比倫，不見於其他經書內。有些經學

家認為這些人是皈依猶太教的外方人，或者他們是混血兒（參閒 9 節；厄

下 13 章）。「巴爾齊來」，是達味的朋友（參関撒下 1 7: 27; 19: 32 ; 列上
2: 7) 。「省長」，拉丁通行本譯作固有名詞「 Athersatha 」，為波斯語，

即「鈞座」或「省長」之意。厄三 5:40 作「乃赫米雅」（參閒厄下 8:9;

10: 2) 。「烏陵和突明」取決之例，參閱撒上 14: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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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上 2:68-3:4

獻儀

有些族長，一來到耶路撒冷上主的殿宇，就自 68

願為天主的殿宇獻款，好在原處重建起來。．他們 69

遂按自己的力量，捐獻了六萬一千金「達理克」，

五千銀「瑪訥」，—百件司祭長衣，作為建築的基

金。＠．司祭、肋未人、歌詠者、門丁丶獻身者和一 70
部分人民，住在耶路撒冷；其餘以色列入，各住在
本城內。崮

第三章

廸立祭壇

厄下 7:72; 8:1 到了七月，當時住在各城裏的以色列子民，全 1

列上 8:64 都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約匝達克的兒子耶叔亞， 2 

和他的兄弟司祭們，以及沙耳提耳的兒子則魯巴貝

耳，和他的兄弟們，於是下手修建以色列天主的祭

壇，要按天主的人梅瑟在法律上所寫的，在上面奉
達 9:25 獻全燔祭。鬥、．不論本地人民怎樣恐嚇，他們仍在原 3

處重建了祭壇，向上主獻了全燔祭，即每日早晚的
出 23:14; 戶 28:3-8 全燔祭，．按照規定舉行了帳棚節，每天依照法定的 4

＠「達理克」，是波斯錢幣名，或者此名出於達理阿王，或即王宮之意。一「達

理克」等於猶太「協刻耳」之丰。「六萬一千金達理克」，厄三作「一萬

二千金瑪訥」。「瑪訥」，希伯來文是「manimJ' 厄下 7: 70, 71 作「米乃」，
為巴比倫錢名，等於五十銀協刻耳。

岡 列王紀記栽有「猶大人由本鄉被擄去充軍」（列下 25:21) , 這句恐嚇的語
已經證實。返國者的歷史用了「其餘以色列人，各住在本城內」作結，以

示警戒，並作為開始復興的慰藉語。

* * * *' *  ̀ * *' 

CD 「七月」，是按猶太教曆，為國曆之元月，即今九、十月之間。七月是慶

節最多之月，七月一日是吹號之日，不准作工（參閱戶 29: 1) ; 七月十日
是贖罪節（參閱肋 23: 27) ; 十五日開始過帳棚節，一連舉行七天（參閱肋
23:34-44) , 第八日為閉會日，仍為聖日（參閱戶 29: 35-39) 。按經學家

的推算，此當在以民回國後之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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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數目奉獻全燔祭； JJ. 以後，獻了恆常祭，並在月朔、
安息日和－切祝聖於上主的慶日，獻了全燔祭，和

各人自願向上主獻的自願祭。．從七月一日起，已開

始向上主奉獻全燔祭，雖然上主的殿宇當時尚未奠

基，．卻將銀錢交給鑿石匠和木匠，將食物飲料和油，

供給那些從黎巴嫩由海中將香柏木運到約培來的漆

冬人和提洛人，全照波斯王居魯士所准許的。＠

聖殿奠基
他們來到耶路撒冷天主殿宇後的第二年二月，

沙耳提耳的兒子則魯巴貝耳，約匝達克的兒子耶叔

亞，和他們其餘的弟兄司祭及肋未人，以及所有由

充軍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動了工，派定二十歲和二

十歲以上的肋未人，監督建築上主殿宇的工程。印
．耶叔亞和他的兒子們，以及他的兄弟們，卡德米耳

和他的兒子們，以及曷達委雅的後裔，同心協力，

監督那建築天主殿宇的工人；還有赫納達得的兒子

們，以及他們的兒子和弟兄肋未人。．工人們安放上

主殿宇基礎時，司祭身穿禮服，拿着號筒，阿撒夫

的後裔肋未人拿着鐃鈸，各站在自己的地方，按以

厄上 3:5-10

編上 22:4;
編下 2:9, 14 

2:41; 魚勺 38:7

6 

7 

8 

9 

10 

® 本節原文殘缺，致譯文各異。充軍返國的猶太人，在可能的範圍內，在祭
壇原先之地先立了祭壇，為按法律舉行慶節並每天的早晚祭，好求得上主

的保佑，脫離外族人的侵害。「本地人民」，是指此時住在聖地中的其他

外邦人民（參閒 9: 1 ; 10: 2, 11 ; 厄下 9:24; 10:31-32), 這些外邦人多是
亞述王撒爾貢滅撒瑪黎雅後由外方所移來的（參閱列下 17 章）。

@ 則魯巴貝耳哈予的酬勞，與撒羅滿對伐運木料的漆冬人和提各人的報酬相
同（參閱列上 5:1-12; 編下 2: g) 。「約垮」，是耶路撒冷西北方的海港。

]「第二年」，即公元前 537 年。「二月」，依雅爾月 (Yyar)' 在今之四丶

五月間。按厄三 5: 57 , 奠基禮舉行於二月一日。肋未人滿了二十歲服役，
參閱編上 23:24 。 8-lOa 節原文殘缺，意義不通順，巴騰 (Batten) 依希臘

譯本訂正如下：「於達理阿二年六月，沙耳提耳的兒子則魯巴貝耳和約匝達

克的兒子耶叔亞，並他們兄弟司祭們、肋未人和其他由充軍回到耶路撒冷

的人，動工修天主聖殿的基礎。返回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第二年二月一日，

派定二十歲以上的肋未人為上主的聖殿工作，耶叔亞丶巴尼、阿希雅和卡

德米耳，曷達委雅的兒子們和赫納達得的兒子們和他們的兒子們並他們的

兄弟們，及所有的肋未人，都從事修天主聖殿的工程，工人修建天主的聖

殿。」巴騰的改譯於文意雖通順，然與本書 4:24 頫然不能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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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上 3:11-4:3

多 14:5; 蓋 2:3

色列王達味制定的儀式，讚美上主，＠．彼此輪流歌 11
唱讚美和咸謝上主的詩歌：「因為他是聖善的，因
為他對以色列的慈愛永遠常存。」同時全體人民都大
聲歡呼，讚美上主，因為上主的殿宇已經奠基。＠
．許多曾在這地基上，親眼見過先前的聖殿的老司 12
祭、老肋未人和老族長，面對這座聖殿，不禁放聲
大哭，卻也有許多人歡喜高呼，叻．以致分不清是歡 13
呼聲或是哀哭聲，因為民眾都高聲喊叫，這聲音連
遠處都可聽到。

戶 10:5-7; 詠 100:5;
136 篇；耶 33:11

第四章

停工原因
猶大和本雅明的敵人，一聽説充軍回來的子民， 1

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修建殿宇，．便來見則魯巴貝 2
耳、耶叔亞和族長，向他們説：「讓我們同你們—

起建築罷丨因為我們同你們一樣，求問你們的天主；
自從亞述王厄撒哈冬，將我們帶到這裏之日起，我
們即向他獻祭。」 G.J.但是，則魯巴貝耳、耶叔亞和 3

@ 編年紀的作者，將一切禮儀的制定都歸於達味。雖然在達味時尚未有聖殿
（參閱編下 29: 25-30) , 但作者認為達味是以民的黃金時代，是他們古代一
位理想的君主，預先制定了聖殿的一切禮樂。

@ 他們對唱的诗歌或聖詠，大約是詠 105, 106, 107, 136 四篇。這幾篇聖詠出
於此時，或者是取自編上 16 章及編下 5:13; 7:3 的歌詞。

囝撒羅滿所建築的聖殿毀於五十年前，一些老年人曾親眼見過那聖殿如何巍

峨堂皇，也知道修那聖殿時用了多少金銀木料。他們在這國破家亡的慘變

中，開始重建這聖殿，由所奠之地基及所有的器材，便預知這新殿是如何

可憐，怎能不傷心痛哭？
*' * * 'X * ,* * 

CD 「猶大和本雅明的敵人」，即指那些由各i也移來的民族。他們也恭敬上主，

以躬這是猶大本地的神，但同時也按他們自己民族的風俗敬拜自己的神

（參閱列下 17 :24-40) ; 他們所信奉的，是一種混合的宗教 (Religio syncretistica) 。

這些人以為耶路撒冷上主的聖殿若建築起來，不但宗教受到影響，即政權也

受到威脅，所以他們也願意來協助工作；這樣不但是協助了兄弟之邦的猶

太人，同時對聖殿也獲得相當的權利。亞迪王厄撒哈冬（公元前 680-668 年），

於公元前 673-670 年間出征漆冬、提洛、阿剌伯丶埃及、安提約丕雅諸

國，在此時將猶大王默納舍擄至巴比倫（參閏編下 33: 11) 。亞述王移民聖地

是歷朝都有的事，按他們自己的傳說，他們的祖先是厄撒哈冬移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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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族長，回答他們説：「你們不能同我們—起，
給我們的天主修建殿宇，因為按波斯王居魯士給我
們出的命令，我們應單獨給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修建

4 殿宇。」 0.當時便有當地人來挫折猶大人民的勇氣，
5 擾亂他們建築的工作；．還買通了一些參議員，來反

對他們，破壞他們的計劃；整個波斯王居魯士朝代，
自始至終，直到波斯王達理阿朝代，常是如此。：

控告猶太人的奏文
6 在薛西斯朝代，在他登極之初，他們還寫了訴

7 狀，控告猶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阿塔薛西斯年
闇，彼舍藍、米特達特、搭貝耳和其餘的同僚，也

曾上書於波斯王阿塔薛西斯；奏文是用阿剌美文字，

8 也是用阿剌美語言寫的。＠．以後，勒洪總督和史默
瑟秘書，為耶路撒冷事，也曾上書於阿塔薛西斯王，

厄上 4:4-8

@ 猶太人拒絕他們的協助，是因為本地的外族人，內中也有北國的以色列人，
或者是俘虜所剩下的猶大人；他們已與外族混雜，民族不純，宗教也是混
合的。但是由充軍返國的猶太人，是純粹的「上主主義」者，不能容納那
混雜的民族和混合的宗教。他們拿君王的命令來拒絕，祇是推辭而已。

@ 猶太人拒絕的結果，招致外族人的極端憤怒；將以前協助建殿的善意，一變
而為憎恨。一方面用恐精的手段來使他們停止已開始的工程，另一方面賄

賂了波斯的官員，以達成破壞的目的。所以建築聖殿的工程，自奠基後，

約經過二十年之久沒有動工。居魯士卒於公元前 529 年，他的兒子坎拜栢

茲 (Cambysses) 繼位，在位九年。達理阿於 522 年登極。
@ 6-24 節，經文錯簡倒異之處很多，中間缺少聯絡；其原因是因本文由殘篇

斷簡彙輯而成，又不是按年代編列的。「薛西斯」 (6 節），按希伯來文作「阿

蘇厄魯斯」 (Assuerus)' 公元前 486-465 年為波斯王。此處遺漏了訴狀的
原文，或者作者故意刪去。「阿塔薛西斯」 (7 節），是名為隆基瑪奴斯

(Longimanus) 的波斯王阿塔蘇西斯一世，公元前 465-423 年為王。此處祇
提彼舍藍等上阿塔薛西斯王的奏疏，奏文內容未載。 8 節以下是勒洪等上疏

控告耶路撒冷，也是在阿塔薛西斯年間，應是後期關於修建城垣的公文，

而不是關於重建聖殿之事；這公文噹在乃赫米雅時代。 24 節，又屬 5 節的

時期。本章經文錯簡的地方，是關於撒瑪黎雅人麿難和控告猶太人的事；

猶太人受他們的麿難壓迫，歷時很久，有許多類似的事件發生。這些類似

的事，成了這錯簡的原因。

＠「也是用阿剌美語言穹的（舊譯譯拐波斯文）」，原文本作「譯為阿剌美文」，
不可解。經學家以為此句是－注腳，也有學者根據歷史將「阿剌美」改為「波
斯」，因當時諸民族已通用阿剌美語，一切公文即以此為主；但君主為波

斯人，所以還有一分是用波斯文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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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上 4:9-21

其文如下: --------e上書的是勒洪總督、史默瑟秘書和 9

其餘的同僚：即判官和欽差、波斯書記、厄勒客人、

巴比倫人、叔商人即厄藍入，．以及偉大和顯貴的阿 10

斯納帕所遣來，安置在撒瑪黎雅城和河西其餘地區

的各民族。 ＠．以下是送於王的奏文副本：「你 11
的臣僕，河西的人民上奏阿塔薛西斯王：．今上奏大 12
王，前由大王那裏上到我們這裏來的猶太人，一到

了那座作亂邪惡的耶路撒冷城，便大興土木，修建

城牆，現已打好基礎。．今上奏大王，那城若是建成， 13

城垣若是修完，他們便不再納糧、出捐和完税了，

如此於大王的國庫必定有害。．現今我們既食王家的 14

鹽，自不應坐視大王受害，為此我們上奏，稟告大

王： (]). 請大王查閲先王記錄，在記錄上必會查出， 15 

從而知道媯城是座好亂的城，曾加害先王和各省；

自古以來，其中常發生叛亂，故此才被毀滅。｀為 16
此，我們奏明大王：如果那城建成，牆垣築完，從

此大王便沒有河西的版圖。」

君王的覆文

君王覆文如下：「顾勒洪總督、史默瑟秘書、 17 

以及其餘住在撒瑪黎雅的官員，和河西其餘的人民

平安：．你們呈來的奏疏，巳在我們前清楚誦讀了。 18 

．我下命檢查，的確發見那座城，自古以來即違抗君 19

王，其中常發生叛亂造反的事。．先前曾有英武的君 20

王，治理過耶路撒冷，統轄過整個河西之地，人都

給他們納糧、出捐和完税。．所以現在，你們應發一 21

＠「勒洪總督（著譯勒洪省長）」，即撒瑪黎雅之省長（參閱 17 節）。摩法

特將 9 節的民族名多譯為普通名，其譯文如下：「勒共省長，史默瑟嵇書和

其餘同人、判官、將領、書記、秘書以及厄勒客丶巴比倫及叔商（即厄藍）

人……。」現代各譯本皆不一致，今從各古譯本。「阿斯納帕」，按經學家

即亞述王阿迪巴尼帕耳（公元前 669-626 年），是厄撒哈冬的兒子。我們知

道阿逑巴尼帕耳於公元前 639 年，將穌撒和厄藍的居民遷移到撒瑪黎雅一帶。

(J) 「食王家的鹽」，即指得國家的俸祿，也應盡忠報効，現近柬民族仍用此種

說法。亦有將本句譯作「王室的鹽是我們的鹽」，意即我們對君主有一種

神聖的任務。

® 「先王」，指波斯帝國以前的亞述和巴比倫帝國的諸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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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上 4:22-5:2

道命令，叫這些人停止，不准修城，直到我們另發

22 指令。．你們應注意，對此不可疏忽，免得損害加重，

禍及君王。」

被迫停工

23 當阿塔薛西斯王的覆文副本，在勒洪丶史默瑟厄下 1:3

秘書和他們同僚前，誦讀之後，這些人就急速前往
耶路撒冷，來到猶太人那裏，用威脅和武力迫使他

24 們停工。＠．於是耶路撒冷天主殿宇的工程，便停頓
了，—直停到波斯王達理阿在位第二年。崮

第五章

開工修殿
那時，有哈蓋和依多的兒子匝加利亞二位先知，蓋口4-15; 2:1-9 

受感動奉以色列天主的名，勸勉在猶大和耶路撒冷

2 的猶太人。．於是沙耳提耳的兒子則魯巴貝耳，和約匝 4:9

匝達克的兒子耶叔亞起來，着手修建耶路撒冷的天

主殿宇；身邊有天主的二位先知，鼓勵人民。 m

® 「用威脅和武力迫使他們停工」，希臘譯本作「他們急速到了耶路撒冷，帶
了馬兵和大批軍隊來壓制修建的人」。由這幾句簡單的語，可以想見耶路

撒冷噹日棲慘的情形。憎恨猶太的撒瑪黎雅人一見控訴生了效力，而且有

命令去禁止他們建築城垣，一定變本加厲去執行那諭令，用武力破壞已修

完的工程，沒有修完的不准再修。撒因馬黎雅人如何執行了波斯王的踰令，

此處沒有洋細記載，然而乃赫米雅聽到的壞消息：「在省裏遭大難……城

垣坍塌，城門為火焚毀」（厄下 1: 3) , 恐怕就是拉的這事（參閒厄下 1 章注 2) 。

岡 24 節，上接 5 節，又述建聖殿的事（參閱本章注 4) 。

* * * ,¥ *' * *· 

CD 本章當與上章 5 節相連。修聖殿的工程，因本地外族人的反對而告停止；

停工十六年後，由匝加利亞和哈蓋二先知的溝勸，猶太人便開始動工修建

聖殿。但是十六年後的外族人和撒瑪黎雅人對猶太人已改變了極端反對的

態度，看他們上達理阿的奏疏對猶太人似已採取中立，有意支持他們修建

聖殿的事。這種改變的原因，一方面由波斯人對各宗教亢大的政策（參閱 l

章注 2)' 另一方面，或者是因猶太人與撒瑪黎雅人聯姻的關係（參閱 9-10 章；

厄下 13:2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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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上 5:3-12

干涉再起

當時，河西州長塔特乃和舍達波則乃，以及他 3
們的同僚，來到他們那裏，問他們説：「誰給了你
們許可，建築這殿，修理城牆呢？；．負責建築這工 4
程的人，他們叫甚麼名字？」．但是天主垂顧了猶太 5
人的長老，沒有讓入限令他們停工，直到上書達理
阿，有了關於此事的覆文。

上奏達理阿

以下是河西州長塔特乃和舍達波則乃，以及他 6
們在河西的同僚官員，上呈達理阿王奏文的副本。
．他們向王所呈的奏文上這樣寫：「達理阿陛下萬 7
安 I•奉奏我大王，我們日前去過猶大省，到了偉大 8
天主的殿宇那裏，見那殿正在用大石塊修建，牆上
也在安放木板；這工程在他們手下，進行得非常快，
又非常順利。 1'.我們詢問了那些長老，這樣問他們 9
説：誰給了你們許可修建這殿，打奠牆基？．我們也 10
詢問了他們的名字，為奏知大王；所以我們能給陛
下寫出他們首領的名字。．他們如此答覆我們説：我 11
們是天地大主的僕人，重修多年以前所修建的殿宇，
這殿是一位以色列偉大的君王所建築完成的。色．但 12

® 「河西」，即幼發拉的河以西地區，包括腓尼基、敍利亞、塞浦路斯島和
巴力斯坦。河面之地先是與巴比倫屬於一位總督（州長）管理，第一位總

督名雇巴魯 (Gubaru) , 他是征服巴比倫和河西之地的大將軍，他作總督
直到坎拜棓茲五年（公前 525 年）。由所發現的文件中（達理阿王元年與

第二年者），知道接雇巴魯者為烏巿塔尼 (Ushtani) 。本章所提之「塔特

乃」，是代鳥巿塔尼管理河西的副總督。不幾年後，達理阿劃全國為二十

個「撒特辣丕雅」，即較省為大的州；巴比倫為第九「撒特辣丕雅」，河

西 (Abar Naharah seu Transeuphratene) 拐第五「撒特辣丕雅」。「舍達波
則乃」 (Setar Bozeza己，即秘書之意。在慕辣秀 (Mourashu) 石奇片上此

名作「 Satarbazana 」; 《厄肋番廷文件》作「 Setabarzan 」。
＠「猶大省」，厄三 6:8 作「去過猶大地方，到了耶路撒冷」。「偉大天主」

一句，是總督借用猶太人的語。

@ 11-16 節，引用了猶太人有關聖殿所答霞的活。那聖殿是撒羅滿王修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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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於巴比倫王拿步高，居魯士王元年命他們回國重建。「天地大主」是波
斯人稱他們的神阿胡辣瑪次達的尊號，猶太人稱自己為「天地大主的僕

人」，把棲慘的遭遇歸罪於自己，故意不使塔特乃和達理阿見怪。他們雖

不能將居魯士王上諭的文件交出，但巧妙地將上諭的要點提出作讒，特提

出舍市巴匝這波斯名字，而規避了撒瑪黎雅人的蘑難。



厄上 5:13-6:5

因我們的祖先冒犯了上天的大主，他便把他們交在

加色丁人巴比倫王拿步高手中，讓他破壞了這座殿

13 字，將人民擄到巴比倫去。．然而，在巴比倫王居魯

士元年，居魯士王頒發諭旨，令重建這座天主的殿

14 宇。．居魯土王且把拿步高從耶路撒冷殿內，帶到巴

比倫殿的天主殿宇的金銀器皿，從巴比倫殿內拿出

來，交給了一個名叫舍市巴匝的，並立他為省長，

15 • 向他説：你將這些器皿帶去，安放在耶路撒冷的殿

16 內，並將天主的殿宇，重建在原來的地方。．於是這

位舍市巴匝便來，安放了耶路撒冷的天主殿宇的基

17 石；從那時修建至今，還沒有竣工。．現今，大王若

以為好，就派人檢查大王在巴比倫的寶庫，看看是

否居魯士王，曾對重建耶路撒冷的天主殿宇，頒發

過諭令，並祈大王對此事給我們頒下聖旨。」

-~.:I%. 

弟 I、早

發現諭文

1 達理阿王遂下令，檢查在巴比倫貯藏寶物的檔

2 案室。．在厄克巴塔納，即在瑪待省的王堡內，發現

3 了—宗案卷，上邊有這樣的記載：「備忘錄： CD• 居 1:4
魯土王元年，居魯士王曾為耶路撒冷天主的殿宇，

頒發上諭：殿宇應予重建，為在那裏舉行祭獻，奉

4 獻火祭；殿應高六十肘，寬六十肘，｀三層用方石，
5 一層用木料修建；所有費用概出自王室。 ex•此外，

CD 「厄克巴塔紈」，阿剌美語作「阿黑默塔」，即今伊朗之哈巧丹；古時為瑪待之

首都，此時為波斯帝王之夏季行宮。「案卷」，有許多聖經學者以為不合事實，

因古波斯人多在石嵒片或瓦片上記事，但是亞述和巴比倫則多用獸皮記事而少

用石面和瓦片。此時的波斯人，一定採用獸皮記事的輕便方法。

®3-5 節，所發現的諭旨，與 1:2-4 所記的，內容雖有不同，但沒有相反的地方，

各補充所缺少的材料。這是作者把居魯士的諭旨作為兩種提要，以適應兩處文

意與環境的不同，將史料兼收並存。「殿高六十肘，亢六十肘」，比撒羅滿所

建的較大，恐不可能，這尺寸大概連聖殿的廊房也包括在內（參閱列上 6:2-3) 。

@ 「三層用方石，一層用木料」，是指聖殿內院的圍牆建築的方式（參閱列上
6: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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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上 6:6-13

凡拿步高取自耶路撒冷殿宇，而運到巴比倫的，天
主殿宇的那些金銀器皿，都應歸還，送回耶路撒冷
的殿宇內，各放在原處，安置在天主的殿宇內。」

國王覆文

「河西州長塔特乃、舍達波則乃，以及你們河 6

西的同僚官員，應退出那地，．不可干涉天主殿宇的 7

工程，任憑猶太人的總督和猶太人的長老，在原處

重建天主的殿宇。．此外，我且頒下此旨，諭令你們 8

為協助猶太人的長老，修建天主的殿應行的事：由

河西收入王庫的賦税，給那些人撥出充分的經費，

不得有誤! • 他們向上天大主，獻全燔祭所需要的牛 9

犢、公綿羊和羔羊，以及麵、鹽、酒和油，應按耶

路撒冷的司祭所指定的，每天供應，不得有誤／．好 10

使他們向上天的大主，奉獻馨香祭，為君王和王孫

的長壽祈禱。．我今頒下此令：凡有敢刪改此令者， 11 

應把他屋內的樑木拆出，竪起來，把他懸在上邊；

令他的房屋從此成為糞堆。．凡有敢伸手刪改此令， 12 

對耶路撒冷的天主殿字，敢於破壞的王侯和人民，

頻那使己名住在那裏的天主，將他毀滅 l 我達理阿

頒布此令，應悉依照遵行 I 」迥

聖殿竣工

於是河西州長塔特乃、舍達波則乃和他們的同 13

@ 6-7 節，達理阿追認居魯士王的上諭。 8-9 節，君王令河西省繳納建築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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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費，並一切祭獻的祭品。波斯的歷史，也證明達理阿一世的寬大。他

於公元前 517 年到了埃及，重建了許多廟宇，令畫家在埃及最高神阿孟廟

的牆壁上，畫他如何向堵神和女神奉香項禮，也畫出在尼羅河三角洲的舍

易斯城 (Sais) 的女神訥特 (Neith) 認他為兒子的景象。「為君王·…..祈

禱」，在波斯有法律，幾時行祭獻，必須為君王祈禱，從此我們可以明白

何以君王也願猶太人為君王和王孫祈禱的事。在厄肋番廷島上的猶太人，

許諾為猶大省長巴哥希 (Bagohi) 祈禱和祭馱，若是他出資協助他們在厄

肋番廷重建殿宇。 11-12 節，是恐赫違抗上諭的刑罰，懸於高杆或木架是近

柬普遍的刑罰（參閱戶 25: 4 ; 撒 21:6-9: 艾 7-10 章）。達理阿王曾於巴

比倫，在木架上釘死三千作亂的主犯。「成布翼堆」，是照阿剌美原文，

希臘和拉丁潯本作「將他的家產充公」。 12 節，呼天罰；達理阿在貝希斯

通 (Behistun) 的刻文上，也曾呼號阿胡辣瑪次達神報復那些抗命的人。



厄上 6:14-22

14 僚，全照達理阿王所頒布的，—一遵行。．猶太人的

長老遂繼續修建，因着先知哈蓋，和依多的兒子匝
加利亞的鼓勵，進行的很是順利；如此他們遵照以

色列天主的旨意，並按照波斯王居魯士和達理阿的

15 諭令，完成了建殿的工程。@.聖殿完工的日期，是
在達理阿王在位第六年，「阿達爾」月初三日。固

行奉獻禮

16 以色列子民、司祭、肋未人，和其餘由充軍詠 30:1

歸來的人，興高采烈，為天主的殿舉行了奉罽禮。

17 • 為天主聖殿的奉獻禮，奉獻了牛犢一百頭，公綿羊

二百隻，羔羊四百隻；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數目，奉

18 獻了十二隻公山羊，為贖全以色列的罪。 (J;.他們又
派定了司祭，按照他們的編制，肋未人，按照他們

的班次，在耶路撒冷值班奉侍天主，全照梅瑟書上

所記載的。固

舉行逾越節

19 由充軍歸來的子民，於正月十四日，舉行了逾出 12:1

20 越節。．肋未人全都聖潔了自己；他們既已聖潔了，

就為所有充軍歸來的人，並為他們的兄弟司祭和自
21 己，宰殺了逾越節羔羊。＠．凡由充軍歸來的以色列詠 47:10

子民，並所有戒絕當地民族不潔的人，為尋求上主

22 以色列的天主，都吃了逾越節羔羊。啞·七天之久，

@ 「阿塔籍西斯」，是後日恩准乃赫米雅返國重修城垣的君主，此為抄錄者憶
及此君王亦有功於猶太人而加入的。

® 「阿達爾月」 (adar)' 是教曆之十二月，在今二丶三月間。「達理阿王在

位第六年」，即公元前 515 年。

丁 充軍返國的猶大支派的人，自以為是全以色列的代表，所以也代替散居在

各國的其他十一支派的人獻祭。

® 司祭和肋未人在聖殿供職的班次，是達味王老年時與各首長一超制定的（參
閱編上 23-26 章）。

@ 按編下 30: 17 及 35:10-14, 宰殺逾越節羔羊為肋未人之職務。本節「肋未人」

之前，原有「司祭們」一詞，今刪去。

徊「戒絕噹地民族不潔的人」，有人以為指原居猶大而未被擄的以色列人，也

有人以為是指歸依猶太教的外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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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上 7: 1-7 

歡樂地舉行了無酵節，因為上主使亞述王的心傾向
他們，協助了他們修建以色列天主的聖殿，都非常
歡樂。＠

第七章

厄斯德拉的家世

這些事以後，當波斯王阿塔薛西斯在位時，有 1

位厄斯德拉，是色辣雅的兒子，色辣雅是阿匝黎雅
的兒子，阿匝黎雅是希耳克雅的兒子， CD•希耳克雅 2
是沙隆的兒子，沙隆是匝多克的兒子，匝多克是阿

希突布的兒子，．阿希突布是阿瑪黎雅的兒子，阿瑪 3

黎雅是阿匡黎雅的兒子，阿匝黎雅是默辣約特的兒

子，．默辣約特是則辣希雅的兒子，則辣希雅是烏齊 4

的兒子，烏齊是步克的兒子，．步克是阿彼叔亞的兒 5

子，阿彼叔亞是丕乃哈斯的兒子，丕乃哈斯是厄肋

阿匝爾的兒子，厄肋阿匝爾是大司祭亞郎的兒子。

厄斯德拉回國

這厄斯德拉是位經師，精通上主以色列的天主 6

賜給梅瑟的法律。他因有上主他的天主助佑，君王

准許了他所要求的一切，他遂從巴比倫起程。 CI! • 與 7

@ 此處言波斯為亞迪王，因波斯帝國的領土和疆域是承襲以前亞迪帝國的領
土和疆域。或許作者回憶亞述王往日是以民最大的敵人，如今承襲亞迪的

波斯君王對選民和對選民的禮儀表示如此的愛護，而有讚美天主照顧之意。

7 :28; 8: 18; 
厄下 2:8, 18 

'X' *' * * * *' * 

工 「波斯王阿塔蘇西斯」，按經學家之考蹬，是阿塔薛西斯二世（公元前 404-

358 年）。關於此間題的決定性，當先視厄斯德拉是在乃赫米雅之前抑或在

後而決定，關於此間題參閒本書引言（五）。厄斯德拉的家世上溯至大司

祭亞郎，縞上 6:4-14 較為詳紬。

® 「經師」，按原文為書記或秘書之意，是當時官家或私人的書記及秘書的通
稱；拉丁通行本譯作「速寫的書記」 (Scriba velox) 。充軍時的猶太人已經
都說阿剌美語，漸漸不懂希伯來文；所以專門硏究希伯來文法律書的學者

便應運而生，專給民眾涌讀或解釋聖經，他們多丰是司祭和肋未人。他們

坍究聖經，自然也是謄寫和保存聖經的人，充軍後至公元前二世紀，這些

阱究法律書的人漸成一派，新約中又分經師和法學士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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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上 7:8-24

他同行的，還有一些以色列子民、司祭、肋未人、

歌詠者、門丁和獻身者；他們在阿塔薛西斯王第七

8 年，上了耶路撒冷。．厄斯德拉在阿氏為王第七年五

9 月，到了耶路撒冷。 d也決定於一月—日由巴比倫起

程，頼他天主的助佑，五月一日到了耶路撒冷。＠
10 • 厄斯德拉專心致志硏究上主的法律，心體力行，且詠 119:45

在以色列人中教授法律和誡命。

國王的詔書

11 阿塔薛西斯王，頒給精通上主給以色列人的誡

命和法律的司祭兼經師厄斯德拉的詔書，副本如下：

12 • 「萬王之王阿塔薛西斯，祝司祭兼上天大主的法律 l:2

13 經師厄斯德拉安好：．我現今頒布此令：凡在我國土

內的以色列人民，以及司祭和肋未人，有願赴耶路

14 撒冷的，可與你同去；．因為君王和七位參謀派這你

去，照你手中所持有的你天主的法律，視察猶大和

15 耶路撒冷，．並帶去君王和他的參謀，甘顥獻於住在

16 耶路撒冷的天主的金銀，．以及你在巴比倫所獲得的

金銀，和民眾並司祭向耶路撒冷天主的殿宇，所自

17 願捐獻的圍儀。．為此，你可用這錢，費心去買牛犢、

綿羊和羔羊，以及同獻的素祭和奠祭的祭品，奉獻

18 在耶路撒冷你們天主殿內的祭壇上。．對於所餘的金

銀，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樣作好，就按照你們天主

19 的旨意去作。．至於交給你，為你天主的殿宇行敬禮

20 時用的器皿，都應安置在耶路撒冷的天主前 I•如你

天主的殿宇另有需要，而你又必須備置，概由王家

21 府庫支付。．我阿塔薛西斯王，向河西的司庫官頒布

此令：凡厄斯德拉司祭兼上天大主的法律經師，向
22 你所要求的，都應立即一一照辦：．銀子至一百『塔

冷通』，麥子至—百『苛爾』，酒至一百『巴特』，

23 油至一百『巴特』，鹽無限制。．凡上天大主所命令

的—切，都應為上天大主的殿－一遵行，免得義怒

24 降在君王和他子孫的國土上。．我再通告你們：不得

＠「阿塔薛西斯七年」，即公元前 398 年。「一月」，尼散月，即今三丶四月之間。

「五月 J , 阿布月，即今七丶八月之間。

223 



厄上 7:25-8:3

綱下 17:9;
艾補錄戊 17 節

向所有的司祭、肋未入、歌詠者丶門丁、獻身作殿

役的，或在這天主殿內作侍役的，徵收田賦丶課捐

和關税。．厄斯德拉，你要按你手中所持的天主的法 25

律，派定官吏和判官。治理河西所有的人民，即所

有認識你天主法律的人民，凡不認識的應加教導；

．凡不遵守你天主的法律及君王的法律的，應嚴加處 26

分：或處死刑，或放逐，或財產充公，或徒刑。」固

謝主頌

上主我們祖先的天主，應受讚美，因為他感動 27

7:6 了君王的心，決意光榮耶路撒冷上主的殿宇，．使我 28

在王和他的參謀前，以及在王所有的一切有權勢的

首長前，獲得了寵幸。我因上主我天主的扶助，增

加了勇氣，遂召集以色列人的首領，與我一同起程。

第八章

歸國人數

在阿塔薛西斯在位期間，與我從巴比倫－同起 1

程的族長，和他們的祖譜，記載如下：．丕乃哈斯的 2

子孫，有革爾雄；依塔瑪爾的子孫，有達尼耳；達

味的子孫，有舍加尼雅的兒子哈突士； CD• 帕洛士的 3

] 君王給厄斯德拉的語書，特蒙逾格矜式，恩准各項： (1) 委任他維織猶太

人返國的旅行困 (13 節）； (2) 派為猶大省的視察員 (14 節）； (3) 揣

帶君王丶官員和猶太人的獻儀返國祭獻 (14-19 節）； (4) 向地方索求補

助費的特權 (20-23 節）； (5) 對管理聖殿的聖職人員免除納稅和服役 (24

節）；及 (6) 再次詳鈿說明 14 節已指定厄斯德拉的任務，叫他去教訓猶

太人嚴守法律，並對河西之地的猶太人有拉派官吏和裁判的全權，不僅限

於猶太的宗教方面，也有權制裁不守國家法律的猶太人。由此可知，猶太

人的宗教生活與他們的社會生活的闢係如何密切。

* * * * 'X' *' * 

CD 本節內的三位族長，前兩位是司祭們的族長，第三位「哈突士」是猶大王
家之後（參閱編上 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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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孫，有則加黎雅，同他登記的，有男子—百五十

4 名；~.帕哈特摩阿布的子孫，有則辣希雅的兒子厄
5 里約乃，同他一起的，有男子二百名；．匝突的子孫，

有雅哈齊耳的兒子舍加尼雅，同他—起的，有男子

6 三百名；．阿丁的子孫，有約納堂的兒子厄貝得，同

7 他—起的，有男子五十名；．厄藍的子孫，有阿塔里

8 雅的兒子耶沙雅，同他—起的，有男子七十名；．舍

法提雅的子孫，有米加耳的兒子則巴狄雅，同他一

9 起的，有男子八十名；．約阿布的子孫，有耶希耳的

兒子敖巴狄雅，同他—起的，有男子二百—十八名；

10 • 巴尼的子孫，有約息非雅的兒子舍羅米特，同他一

11 起的，有男子—百六十名；．貝拜的子孫，有貝拜的

12 兒子則加黎雅，同他一起的，有男子二十八名；．阿

次加得的子孫，有哈卡堂的兒子約哈南，同他—起

13 的，有男子—百一十名；．阿多尼干的子孫，是最後

來的，他們的名字是厄里培肋特、耶依耳和舍瑪雅，

14 同他們—起的，有男子六十名。．彼革外的子孫，有

匝雇爾的兒子烏泰，同他一起的有男子七十名。

召集肋未人

15 我將眾人召集在流往阿哈瓦的河邊，在那裏住

了三天；當我視察民眾和司祭時，其中沒有發現—

16 個肋未人。＠．我遂派首領厄里厄則爾、阿黎耳、舍
瑪雅丶厄耳納堂、雅黎布、厄耳納堂丶納堂、則加

17 黎雅和默叔藍，通士約雅黎布和厄耳納堂，．命他們

到加息非雅地方的首領依多那裏去；我並把他們應

向那定居在加息非雅的依多和他的弟兄們，要説的

厄上 8:4-17

® 2-14 節，共十二位族長，內中八名與厄下 10: 15 以下同。除「舍加尼雅」

和「舍羅米特」外，都已見於 2 章。

＠「在流往阿哈瓦的河邊」，按 21 和 31 節與厄三應作「在名叫阿哈瓦的河邊」°
「阿哈瓦」，大約是靠近巴比倫不遠的一條灌溉田地的水渠。肋未人在第一

次返國時，參加的不甚踴躍；按 2:40 的記載，祇七十四人。因為按生活狀

況而論，在巴比倫要比耶路撒冷好。當社會秩序尚未納入正軌之時，在聖

殿中服役沒有保障，必須自己想辦法（參閱厄下 12:46; 13:10) , 這是肋
未人不願回國的理由。但厄斯德拉回國的使命，是復興宗教，恢復聖殿中

的敬禮，肋未人是必須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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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上 8: 18-28 

話告訴了他們，好為我們天主的殿，給我們帶來侍

7:6 役。固·賴我們天主慈悲的手對我們的扶助，他們由 18
以色列的兒子肋未的後裔瑪赫里的子孫中，給我們

帶來了一位明智人，就是舍勒彼雅，和他的兒子及

兄弟，一共十八人；．還有哈沙彼雅，同他—起的， 19 

有默辣黎的子孫耶沙雅和他的兄弟及兒子，一共

2:43 —十人；＠．還有達味和諸首長為服事肋未人所立的 20
三身者，二百二十人；這些人全都是登記了的。

準備起程

我遂在阿哈瓦河那裏宣佈禁食，在我們的天主 21

前自謙自卑，祈求他使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並我們
厄下 2:9 的一切財物，一路平安；．因為我羞於請求君王派遣 22

部隊和騎兵，協助我們防禦路上的仇敵，因為我們

曾向君王説過：「凡尋求我們天主的人，他的手常

加助佑；凡離棄他的人，他便施行強力和義怒。」

．我們為此禁食，祈求我們的天主，他便俯聽了我 23

們。．我由司祭的首領中選了十二人，又選了舍勒彼 24

雅和哈沙彼雅，以及同他們在一起的十個兄弟，＠
．把金銀和器皿，即君王和他的參謀丶首長，以及在 25

那裏所有的以色列人，奉獻給我們天主殿宇的禮品，
－－衡量了交給他們。．我衡量了交在他們手中的， 26 

有銀子六百五十「塔冷通」，銀器一百「塔冷通」，

金子一百「塔冷通」；．還有金碗二十個，值一千「達 27

理克」；發亮的銅器兩個，貴如黃金。叻．我向他們説： 28 

] 「加息非雅」，不知位於何地，大概離巴比倫不遠，為肋未人和馱身者充軍

時所居留之地；或與《厄肋番廷文件》所載之加舍費 (Kasephi) 地方同。「依

多」，或是肋未人的一位族長。

＠「舍勒彼雅」、「哈沙彼雅」和「耶沙雅」三位肋未族長，都是默辣黎的後

代（參閱戶 3: 17-33 ; 編上 25: 3, 15, 19) 。

® 24 節，按厄三 8:55 作「我由人民的領神和聖殿的司祭中揀選了十二人，並

舍勒彼雅和哈沙彼雅及他們十位兄弟，共二十四人」。按原文似乎是司祭

十二人，肋未十二人 (30 節）。

囝 這裏金銀的價格，約為一百萬金鎊。巴騰認為，這鉅額是編年紀的作者景

仰厄斯德拉而加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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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在上主前是聖的，器皿也是聖的，金銀是自

29 顾獻於上主你們祖先的天主，作禮品的。．你們要謹

慎護守，直到在耶路撒冷，在上主殿宇的庫房內，

當着司祭和肋未人的首領，以及以色列眾族長的面，

30 衡量交清為止。」．司祭和肋未人，就把數點過的金

銀和器皿收下，帶到耶路撒冷我們天主的殿內。＠

抵達鑿城

31 —月十二日，我們從阿哈瓦河起程赴耶路撒冷，

賴我們天主的手扶助，我們—路脱免了仇人和暗害

32 者的手，．平安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裏休息了三天。

33 • 第四日，在我們天主的殿內，衡量了金銀和器皿，

交給了烏利雅的兒子默勒摩特司祭，同他在一起的，

還有丕乃哈斯的兒子厄肋阿匝爾，以及肋未人耶叔

34 亞的兒子約匝巴得，和彼奴依的兒子諾阿狄雅，·每

35 件點過稱過，即將總數記錄下來。．當時被擄充軍

回來的子民，向以色列的天主奉獻了全燔祭，為全

以色列獻了牛犢十二頭，公綿羊九十六隻，羔羊

七十二隻，作贖罪祭的公山羊十二隻：這—切都呃

36 給上主作全燔祭。＠．以後，他們向君王的州長和河
西諸省長，呈上君王的諭令；他們便協助民眾，資

助天主的殿宇。＠

厄上 8:29-36

® 厄斯德拉返國所維織的旅行團，連婦女兒童共約兩千人，行程約一千四百
公里，費時三月又半。按 7: 9 , 是一月一日由巴比倫超程至阿哈瓦，此地大
概是猶太人聚集之地。他在此處維織了旅行固，邀請了肋未人，分配了所

帶的金銀器物，乂守齋求主，保佑一路平安，至一月十二日方正式超程。

@ 這一批人到達目的地，以及將金銀器物交代清楚之後，為威謝天主的護佑，
就如則魯巴貝耳回國之後，為全以色列每支派馱祭。復興後的猶太人民，

按血統說祇是一個又半個支派；但他們總自信是天主所揀選，在西乃山下

與之碲約的人民，是十二支派的全以色列人。

血 「州長（蕃譯總督）」，即駐在大馬士革河西地區的君王代表。河西地區又

分若干省，如敍利亞、腓尼基、撒瑪黎雅、猶大、阿孟、阿市多得等省，

各省皆有省長，直屬於河西的州長權下。厄斯德拉既是君王所派遣的視察

員，負責管理猶太人宗教之事，所以他向河西的州長和各省長交了君王的

諭旨，以便自由行動，執行自己的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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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上 9: 1-7 

第九章

拉 2:10-12 對雜婚的悲憤

甲 7:1 厄下 9:2 這些事完畢後，眾首領來到我面前説：「以色 1

列民眾、司祭和肋未入在可恥的事上，並沒有離開

當地的人民：客納罕人、希威人、培黎齊入、耶步

斯人、阿孟人、摩阿布人、埃及人和阿摩黎人，．因 2

為他們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子，娶了他們的女子，以

致聖潔的苗裔，與當地的人民混合；尤其首長和官
詠 119:136 員，是這罪孽的魁首。」．我一聽這話，便撕裂了我 3

的衣服和外氂，拔我的頭髮和鬍鬚，絕望地坐下。

依 66:2, 5 • 當時凡對以色列天主的誡命起敬起畏的入，為了充 4

軍歸來者的罪孽，都聚集在我周圍，我絕望地坐着，

直到晚祭。：

認罪祈禱

編下 30:15; 詠 38:5;
達 3:24

到了獻晚祭時，我由悲憤中起來，仍穿着撕裂 5

的衣服和外彆，雙膝跪下，伸手向上主我的天主吐兑： 6 

「我的天主，我實覺慚愧！我的天主，我不敢向你

仰面，因為我們的邪惡，積累得高過了我們的頭頂，

我的罪孽上達於天。．自從我們的祖先時代，直到今 7

CD 按上章，厄斯德拉五月四日向聖殿的司祭交代了金銀器物之後，便到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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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士革和附近省城交了君王的諭旨，說明了自己的地位和身分並自己所有

的權柄；以後回了耶路撒冷，首先在聖城內開始作復興的工作。他必是先

敦勸民眾守那久已廢弛了的法律，溝勸的結果，令許多首長前來告密；說

以民沾染了外族的惡習，與外族聯姻（參鬩 6:21; 10:11) 。這是法律上所

絕對禁止的（參閱出 23:32; 34:11-16; 申 7:1-5) , 這禁令是保護猶太
人宗教和道德的純正，不為外族所沾染。天主曾向以民說過：「你們於我

應該是聖的，因為我上主是聖的；為此我將你們和萬民分開，好屬於我。」

（肋 20: 26) 故此， 2 節稱猶太人為「聖潔的苗裔」。此時的猶太人，數目

很少且是貨弱而被壓迫的散民，若不嚴守法律所定的婚姻制度，的哦有被

同化乃至消滅的危險。所以厄斯德拉如此痛心疾首，這痛心疾首的態度，

表示一位司祭在天主前，對民眾的罪是多麼負疚。這琫自貴的悲劇，給在

旁的觀眾一種深刻的印象，使人認清這罪惡的關係和嚴重。厄斯德拉悔罪

虔誠的哀禱，更激動人民海改的決心。



厄上 9:8-15

日，我們犯了重大的罪孽；為了我們的罪惡，我們

連我們的君王和司祭，都被交在異地的君王手中，

喪身刀下，被俘擄，遭掠奪，丟臉受辱，就像今日
8 一樣。 12).但是現在，轉瞬之間，上主我們的天主， 依 4:3

對我們施了仁慈，留給了我們—些殘存的人，又在

聖地給了我們居所；並且我們的天主，還使我們的

眼目明亮，在我們為奴隸期中，使我們尚有少許生

9 氣。．我們原是奴隸，但我們在為奴隸期中，我們的詠 I 06'46 

天主沒有離棄我們，反而使我們在波斯王前，獲得了

寵遇，使我們有了生氣，得以重建天主的殿宇，重

修廢墟，使我們在猶大和耶路撒冷，得了保障。 2
10 ．現今，我們的天主！在這些事後，我們還有甚麼可

11 説的呢？衹能説我們又遺棄了你的誡命，．因你曾藉肋 I 8·24-25; 

你的僕人眾先知，吩咐説：『你們要去佔領的地方， 則 36 17 

因各地異民的卑污行為，成了不潔之地；他們的醜

12 行和罪孽，充滿了那地方的各個角落，．所以你們絕申 73 

不可將你們的女兒，嫁給他們的兒子；也不可給你

們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為妻，也永不可與他們共

謀平安和褔利：這樣你們才會強盛，才能吃那地方

的出產，將這地留給你們的子孫，作為永遠基業。』

13 ．為我們的許多惡行和重大的罪孽，這—切降到了我

們身上之後＿我們的天主丨其實你估低了我們的

14 罪惡，還給我們留下了這些亡命的人一一·我們還敢

破壞你的誡命，而同這些不潔的民族聯婚嗎？難道

還要你向我們發怒，—直將我們完全消滅，不留—

15 個遺民或亡命的人嗎？．上主，以色列的天主 I 因你
仁義，才剩下了我們這些亡命的人，像今天一樣；

看，我們在你面前都帶有罪孽，因此，沒有—個能

CZ) 6-7 節，厄斯德拉以古人的罪過和受罰的事實，作祈禱的序籬（參閱厄下

9: 29-35 ; 達 9: 5-8) 。

(3) 8-9 節，讚美稱謝天主對這殘餘的猶太人所表現的慈愛。「在聖地給了我

們居所」，「居所」原文作「槭子」，即支搭帳插時，釘在地下以栓繩索

的木槭。這比喻見依 22: 23-25 , 指支搭帳晶的木椴，若牢固在地中，人的
生命財產方可以寄托在內。「眼目明亮」，是一種新生、力量和快樂的象

徵（參閱撒上 14: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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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上 10: 1-6 

在你面前站得住。」®

第十章

祈禱的效果

當厄斯德拉淚流如注，俯伏在天主殿前祈禱認 1

罪時，有很大的一群以色列人，男、女、孩童都聚

集在他四周，民眾也都流淚痛哭。．當時厄藍子孫中 2

有一位，即耶希耳的兒子舍加尼雅，向厄斯德拉發

言説· 「我們由本地異民中娶了外方婦女，實在得

罪了天主，但對此事為以色列還有希望。．現在我們 3

與我們的天主立約，離棄這些婦女和她們所生的兒

女，全照我主和那些對我們天主的誡命起敬起畏者

的意見，依照法律行事。 1).起來 I 因為這事全在你 4
身上，我們支持你，你應勇敢去作 l 」·厄斯德拉便 5

起來，令司祭並肋未人和全以色列的首領起誓，必
按這話去做；他們就發了誓。．厄斯德拉遂離開天主 6

的殿，到了厄肋雅史布的兒子約哈南的房裏，在那

裏過夜，飯也不吃，水也不喝，因為他對充軍歸來

@ 11-12 節，引用申 7:1,3,12; 23:7 的語。「成了不潔之地」，參鬩肋

18:24-25 。厄斯德拉根據申命紀和眾先知，認為違反聖潔的罪過是敬拜邪

神的罪；因天主仁慈而得以生存的猶太人，竟犯了這根本的法律，迫使天

主消滅他們。厄斯德拉的祈禱，不僅是要求夭主俯允，而其用意也是頤在

聽眾身上收悔改之效，為此他這祈禱是在大眾面前進行 (10 節），藉此戚

化罪人的心，使他們放棄以前邪僻的生活。

*' * * * * * * 

CD 舍加尼雅代表眾人向厄斯德拉馱策。「舍加尼雅」，是猶大王家之後（參
閱編上 3: 21) , 是參加厄斯德拉回國者之一（參鬩 8: 5) ; 他同族中有六
人娶了外方婦女（參閱 27 節）。「還有希望」，拉T通行本作「作補贖」。

「立約」，即指超誓之事。「我主」，是尊稱厄斯德拉之辭。厄斯德拉似乎

想到，沒有別的辦法比「離婚」更妥善和更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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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者的罪惡悲傷。 Q).首領們遂在猶大和耶路撒冷發出
8 通告，令充軍歸來的入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照眾首

領和長老的議決：凡三日內不來者，他的一切財產

應充公，他本入也應由充軍歸來的會眾中革除。

大會通過

9 所有猶大和本雅明人三天內都聚集在耶路撒

冷，時在九月二十日，眾人都坐在天主殿前的廣場

10 上，為了這事和大雨的緣故，都戰戰兢兢。~.厄斯
德拉司祭起來向他們説：「你們娶了外方婦女為妻

厄上 10:7-15

11 而失了信，增加了以色列的罪孽；．現今你們應向上厄下 9:2

主你們祖先的天主認罪，承行他的旨意，離開本地

12 的異民和外方婦女。」包．全會眾都高聲回答説：「你
13 怎樣説，我們就怎樣做。．但因人民眾多，又兼雨季，

我們不能留在露天地裏，何況又不是—兩天內能完

14 成的事，因為我們在這事上越規的人實在太多。吐襄

我們的首領為全會眾負責好了 l 凡在我們城內娶了

外方婦女的人，照指定的時候· 同自己城內的長老

和判官，一起前來了結此案，直到挽回我們的天主

15 對此事的盛怒。」．祇有阿撒耳的兒子約納堂，和提

刻瓦的兒子雅赫則雅，起來反對這種辦法；還有默

(2) 「在那裏過夜」，希臘澤本作「他在那裏過夜」。约哈南此時為大司祭，靠

聖殿有他的住宅（參閱厄下 3:20-21) 。按厄下 12: 22 , 大司祭的譜系是「厄
肋雅史布丶約雅達、約哈南和雅杜亞」。乃赫米雅第一次來耶路撒冷時，

厄肋雅史布為大司祭（參閱厄下 3:1; 13:4, 7, 28) 。厄肋雅史布大約由公

元前 453 至 433 年為大司祭，約雅達由公元前 432 至 410 年為大司祭。厄

斯德拉與約哈南同時，與《厄肋番廷文件》所指之約哈南大司祭是同一人。

「厄肋雅史布的兒子」，兒子按閃族語文，即子孫或後代之意；此處不言約

雅達的兒子，因厄肋雅史布為當代最負盛名之人。

@ 「財產應充公」，即歸聖殿之意。按申 20: 16 及蘇 6:21 , 本當實行毀烕制或禁
制；充軍後此制漸亢，僅將財產充公而已。「會眾中革除」，即革除教籍，

此與若 9:22 逐出會堂外同義。厄斯德拉此權，是根據君王給他的委任狀（參

関 7:26) 。「九月」，基色婁月，即今之十一、十二月，為巴力斯垣之雨季，

天氣甚寒。「為了這事」，儒翁 (PJoilon) 訂正作「名了冰雹 J 0 

困 「應向上主你們祺先的天主認罪」，即承認自己的罪，服從天主的法律；甘

心牻牲自己，離棄外方婦女，就是光榮天主，遵行他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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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上 10:16-27

叔藍和肋未入沙貝泰，支持他們。＠．由充軍歸來的 16
子民就這樣作了。厄斯德拉司祭，於是由各家族為

自己揀選了一些族長，都是提名指定的。他們便在

十月一日，開庭審查此案，．直到一月一日，方才辦 17
完關於娶外方婦女的男子的案件。向

離婚者名單

在司祭中，發現有些人娶了外方的婦女：約匝 18

達克的兒子耶叔亞的子孫和他的兄弟中，有瑪阿色

雅、厄里厄則爾、雅黎布和革達里雅；．他們宣誓辭 19

去自己的妻子，為贖自己的罪，獻了一公綿羊作贖

過祭。：．依默爾的子孫，有哈納尼和則巴狄雅；．哈 20,21
陵的子孫，有瑪阿色雅、厄里雅、舍瑪雅丶耶希耳
和烏齊雅；．帕市胡爾的子孫，有厄里約乃、瑪阿色 22

厄下 8:7; 10:11 雅丶依巿瑪耳、乃塔乃耳、約匝巴得和厄拉撒；．肋 23

未人，有約匝巴得、史米、刻拉雅即刻里達、培塔

希雅、猶達和厄里厄則爾；．歌詠者中有厄肋雅史布； 24 

門丁中有沙隆、特冷和烏黎。．以色列平民：帕洛士 25

的子孫，有辣米雅丶依齊雅、瑪耳基雅、米雅明丶

厄肋阿匝爾、瑪耳基雅和貝納雅；．厄藍的子孫，有 26

瑪塔尼雅、則加黎雅、耶希耳、阿貝狄、耶勒摩特

和厄里雅；．匝突的子孫，有厄里約乃、厄肋雅史布、 27

® 14-15 節，原文意義不明，今按現代各譯本修正。 14 節之意劵： (1) 使他們

的族長維織一個法庭； (2) 叫那娶外方女人的準時到案； (3) 同時他們本

城的長老和審判官也應出庭作證 (16 節）。 15 節可譯作「祇阿撒耳的兒子

約納堂和提刻瓦的兒子雅赫則雅主張此事，默叔藍和肋未人沙貝泰支持」。

此譯文顯然與 16 節成立法庭事不合，大家已經同意通過了，何必再提出這

四個同意的人來？按原文之意，這四個人一定持有反對之意。他們反對的

不是關於離婚之事，因為全體早已決定了；他們不滿意的，是這法庭的程

序過於緩慢。

® 「十月」，舍巴特月，即今之一、二月。「一月」，尼散月，即今之三、四月。
此案件處理共三月之久。

(])按此章所記，娶外方婦女者共 113 人：其中司祭 17 人，肋未 10 人，平

民 86 人，祇大司祭一家中即有 4 人。他們立了這樣的惡表，罪惡更重，

所以應獻贖罪祭。沒有叫其餘的人獻祭，祇叫司祭獻祭，表示他們罪過的

重大。「宣誓」，即超誓之意（參間列下 1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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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瑪塔尼雅、耶勒摩特、匝巴得和阿齊匝；．貝拜的子

29 孫，有約哈南、哈納尼雅、匝拜和阿特來；．巴尼的

子孫，有默叔藍、瑪路客、哈達雅、雅叔布、舍阿

30 耳和耶勒摩特；．帕哈特摩阿布的子孫，有阿德納、

革拉耳、貝納雅、瑪阿色雅、瑪塔尼雅、貝匝肋耳、

31 彼奴依和默納舍；．哈陵的子孫，有厄里厄則爾、依

32 史雅、瑪耳基雅丶舍瑪雅、史默紅、．本雅明、瑪路

33 客和舍瑪黎雅；．哈雄的子孫，有瑪特乃、瑪達達、

34 匝巴得、厄里培肋特、耶勒買、默納舍和史米；．巴

35 尼的子孫，有瑪阿待、阿默蘭、約厄耳、．貝納雅、

36 貝狄雅、革路希、．瓦尼雅、默勒摩特、厄肋雅史布、

37囝·瑪塔尼雅、瑪特乃、雅阿掃、．巴尼、彼奴依、史

39,40 米、·舍肋米雅、納堂、阿達雅、．瑪革納德拜、沙

41,42 瑟、沙賴、．阿匝勒耳、舍肋米雅、舍瑪黎雅、．沙

43 隆、阿瑪黎雅、約色夫；．乃波的子孫，有耶依耳丶

瑪提提雅、匝巴得、則彼納、雅待、約厄耳和貝納雅：

44 • 以上諸人都娶了外方婦女，有的婦女也生了兒女。 5

厄上 10:28-44

® 「有的婦女生了兒女」，原文意義不明；厄三 9:36 作「他們將婦女和生的

子女都撇棄了」，較為明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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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 1-5 

厄斯德拉下

（亦稱「乃赫米雅」）

第一章

歸國後的慘狀

哈加里雅的兒子乃赫米雅的言行錄：在第二十 1

年「基色婁」月，我在穌撒禁城時， CD•有我的—個 2
兄弟哈納尼，和幾個人由猶大上來，我問及他們，

關於那些由充軍回國的猶太遺民，和耶路撒冷的情

形；．他們回答我説：「由充軍回國的那些遺民，在 3

省裏遭大難，受污辱；耶路撒冷城垣坍塌，城門為
火焚毀。」:

達 9:1 乃赫米雅的哀禱

我一聽説這些事，就坐下涕哭，悲痛了幾天， 4 

申 7:9, 12; 達 9:4 同時也在上天天主前，禁食祈襦，．説：「唉 l 上主， 5

天上的天主！偉大可畏的天主丨那對愛你和守你誡

CD 「言行錄」或「語錄」，是先知書（參閱耶 1 : 1 ; 亞 1 : 1) 和智想書（參閱
箴 1 : 1 ; 訓 1: 1) 的開卷唔，而少見於史書；史書中，祇多俾亞傳的希臘譯

本有此開卷語。由此可以證明，本書大部分是由乃赫米雅的個人記錄輯成

的（參閱 1:1-7:5; 12:27-13:31) 。「第二十年」，是阿塔薛西斯一世（公

元前 465-423 年）之二十年，即公元前 445 年。「基色婁」月，九月，即

今之十一丶十二月之間。此處之二十年，恐為編年紀作者由 2: 1 和 5: 14 所

加，因 2: 1 之年朽「二十年尼散月（一月）」，所以此處本噹作「十九年

九月」。然而按委耳豪森 (Wellhausen)' 此年數是按亞迪以秋季為歲首而

計算。「穌撒」，為波斯帝王之冬宮（參関艾 1 : 2, 5; 2: 3) , 是古厄籃人
之京城。「哈納尼」，可能是乃赫米雅的親兄弟（參閱 7: 2) 。

® 3 節，所述猶太遭遇的災患和城池所受的劫運，一定不是指乃赫米雅之前

一百五十年拿步高毀烕耶路撒冷的事，而是指在猶大新近發生的事變。大

概是指撒瑪黎雅人在阿塔薛西斯王前控告猶太人修城造反，得了豊文後，

用武力來摧毀了他們已開始的修城工程（參閱厄上 4 : 23) 。第一批返回來

修聖殿的人們，經過種種困難之後，將聖殿重建完畢。然而古代一座城，

若沒有垣牆，隨時有受敵人或盜賊侵襲的危險，沒有甚麼保障。相信修完

聖殿的人們，必要繼續修建城垣，這是招致敵人仇視的原因。再由乃赫米

雅修理城垣時，四周敵人如何反對的事實上，也可以暗示本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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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6-2:1

命的人，履行信約，施行慈愛的，．求你側耳，求你綱下 640 

睜眼，俯聽你僕人的祈禱，即我現今在你面前，日

夜為你的僕人以色列子民所行的祈禧。我承認以色

列子民對你所犯的罪過，因為我和我父家都犯了罪。

．我們的確作惡得罪了你，沒有遵守你吩咐你的僕人達 3:30

梅瑟，所立定的誡命、律例和典章。·求你記憶你向申 30:1-4
你的僕人梅瑟所吩咐的話説：如果你們不忠實，我

要將你們分散在萬民之中；．但如果你們又回心歸向

我，遵守履行我的誡命，即便你們分散到天涯地角，

我也要從那裏，將你們聚集起來，領你們到我所選，

為作我名居所的地方去。-•他們都是你的僕人， 甲 9:29

你的人民，是你用強力和大能的手，所拯救出來的。

．我主，求你側耳俯聽你僕人的祈禱，傾聽這些喜愛詠 118:25

敬畏你名的僕人的祈禱丨求你今天使你的僕人順利，

使他在那人前獲傳寵遇。」我當時是君王的酒政。 3

第二章

王允所請

在阿塔薛西斯三二十年「尼散」月，輪到我掌

@ 乃赫米雅一聽這悲慘的消息，效法古聖先賢於聞惡信息後所行的 －坐在

地上，哭泣數日，戒食祈禱（參鬩厄上 9: 3 ; 艾 4: 16 ; 约 2: 3 ; 達 9: 3) 。

「天上的天主」 (Deus caeli)' 是波斯人稱至高神明的說法（參閱 1:4-5;

2: 4, 20; 9: 2, 28 ; 厄上 1 : 2; 5: 11-12; 6: 9-10; 7: 21) 。他承認以民所犯

的罪過，就如他自己所犯的一樣 (6-7 節）。他仰賴天主的仁慈，祈求天主

履行諾言 (9 節），作上主的僕人即以民的光榮 (10a 節）。如今若消滅以民，

古時所頫的奇跡必歸於氣用 Cl Ob 節）。最後求天主俯允自己的祈禱．為在

君王前獲得寵遇。乃赫米雅祈禱的語和意思，多半引用了申命紀 「大

而可畏的天主」 (7:21) , 「守約施恩」 (5:10; 7:9, 12) , 「誡命、法令和
規則」 (5:31; 6:1-7:11), 「立自己的名號，為做自己的住所」 (12: 5, 11, 
14,18,21,26), 「用大能的手和伸展的臂」 (7: 19; 9: 29) , 「從分散……
再召集」 C 30:3-4) 。乃赫米雅與同時的厄斯德拉（參閒 9: 6-15) 和達尼爾

的祈禱，因境遇梠近且同受申命紀的影響，祈禱的語彼此相似。「酒政（薈

譯斟酒者）」，希臘臻本作「太監」（參閒創 40 章）；此句按文意，應在

2 章 l 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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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2:2-10

酒時，我拿起酒來，獻給國王。我不頤在王面前現

出憂愁，．王卻問我説：「你不像有病，為甚麼面帶 2

愁容？沒有別的，你心中—定有愁事 l 」我很是驚

慌，．便向君王説：「大王萬歲 l 我祖先墳墓所在的 3

城池，成了廢墟，城門為火焚毀，我怎能不面帶愁

容呢？」．王問我説：「你要求甚麼？」我向天上的 4

天主祈禱之後，．回答君王説：「大王若看着好，你 5

僕人在你面前若獲得寵遇，就打發我回猶大去，到

我祖先墳墓所在的城去，重修那城。」．那時，皇后 6

也在旁坐着；王便向我説：「你旅行需要多久？你

幾時能回來？」我向君王説了一個時期；王以為好，

就准許我去。 5我又向王説：「大王若看羞好，請 7
賜我—詔書，通知河西州長放我通行，直到猶大；

厄上 7:6 • 另—詔書，通知護守王家園林的阿撒夫，令他給我 8

木料，為做聖殿堡壘的門戶、城牆和我要住的房舍

之用。」賴我的天主慈善的手扶助我，君王都賜給

了我。

回國呈遞詔書

厄上 8:22 我—來到河西州長那裏，便向他們呈上君王的 9

詔書。同時君王還派了隊長和馬兵協助我。＠．曷龍 10
人桑巴拉特，和作臣僕的阿孟人托彼雅，聽説此事，

[ 上章 l 節說「二十年九月」，本章 l 節又說「二十年尼散月（一月）」，可

推知是按巴比倫人以秋為歲首之算法，參閒 1 章注 l 。「我掌酒時（著譯酒

在我面前）」，原文作「酒在他（君王）面前」，今按許多古代及現代；；睪本

改。一個好僕人事奉他的主人，必常表現高興快樂的態度，縱心中有甚麼苦

難，也必打醍精神，以取得主人的歡心。乃赫米雅自得了那悲慘的消息之

後，已過了四個月，仍是愁眉不展；雖打醒精神，終遮掩不了憂國太甚的愁

容。乃赫米雅知君王看出他的心事，自然十分閃懼，因為是對君王的大不

敬，但是君王既已察覺出來；他一方面要表白自己憂愁的原因，另一方面

又是求君王特准施恩的良機，他就利用了這機會。他以先人墳墓所在地變

為廢墟為辭，來打動君王的心，因為波斯人特敬重祖先的墳墓。他祇提及

修復城市之事，而諱言修城垣，因為乃赫米雅知道，君王已下踰令嚴禁猶

太人修築城垣。 6 節，特插入王后在前的語，可推知王后為此事曾代為求

情。他給君王的期限，此處未提，按 5: 14 他在耶路撒冷一連住了十二年之

久。君王此時恐怕沒有許他這樣長的時期，以後他或者又有延期的請求。

® 君王所派的衛隊，始終帝留在耶路撒冷保護乃赫米雅（參閱 4: 16,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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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高興有人來為以色列子民謀圖福利。＠

夜間巡視城垣
11,12 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裏停留了三天之後，．夜

間，我和跟隨我的幾個人起來；當時我並沒有告訴

任何人，有關我的天主激發我的心，要為耶路撒冷

所作的事；除了我騎的一頭牲口外，也沒有別的牲

13 口。 5夜間我出來，經過谷門到了龍泉前，又到了糞
門，觀察耶路撒冷城牆那裏有缺口，並見城門已被

14 火焚毀。立·以後，又到了泉門，到了王池，但那地方
15 不能騎我的牲口過去，．遂在夜間，由山澗攀登而上，

視察了城垣，然後轉身，田谷門進來，回了家。 e

厄下 2:11-15

＠「桑巴拉特」，是巴比倫名字，此人本為撒瑪黎雅省上貝特曷龍人。據《厄

肋番廷文件》載，公元前 410 年前在撒瑪黎雅的一位省長，亦有此名，恐

即本書之桑巴拉特。按此處與 4: 1 , 此人亦在撒瑪黎雅字握大權，在本書
是乃赫米雅的勁敵（參閱 19 節； 3: 33; 4: 1 -6: 2; 13: 38) 。「托1皮雅」，
大概是阿孟省長，他的轄境是約但河東阿爾農與雅波克二河之間；此人

大約是掌権三世紀的托彼雅朝的始祺或中間之一位。據埃及王仆托肋米

(Ptolomaeus Philadephus) 二十九年（公元前 261 年）和二十七年（公元前
259 年）的紙草紙，有阿孟的一位王子托彼雅，給埃及王送了一大批騾馬的
記載。這王子的駐居地是在哈辣克厄米爾 (Arag-el Emir)' 此地位於約但

與阿孟之間。近代考古家在那地方附近的山楚下，發掘出一所兩層的古屋，

在進門的比方寫着古希伯來文「托彼雅」的名字，按字體是公元前三世紀
寫的，可以讜明這是一座古堡的遺址。今此處人仍叫「臣僕堡」，此「臣
僕」之名，恐與本書「阿孟人的臣僕托彼雅」頗有關係。加下 3: 11 的托彼雅，
亦恐出於此一家。本書之托彼雅，時為乃赫米雅的勁敵（參閱 1 : 19; 3: 35; 
4:1; 13:4) 。

] 他夜間暗暗地覦察城垣，一定是防備 10 節所說的仇敵，和他們在京城內的

窯羽的窺伺（參閱 6:10.18; 13:4-5) 。
＠「谷門」，是在城西，因此門通希農山谷而得名（參閱 2:15; 3:13: 編下

26: 9) , 在今雅弗門附近。「龍泉」，不見其他經籍中，按今考古家的
考讒，此泉在城西南角的彼爾克特穌耳堂 (Birket Soul tan) ; 按市米斯
(Robertson Smith)' 列上 1: 9 之「洛革耳泉」即此泉。撒羅滿王曾在此處
行加冕禮，是耶路撒冷原始的聖地。泉為蛇形，龍和蛇形似，故通用。「奧

門」，在城南，是全城污穢集中流出之所（參閱 3: 13; 12: 31) 。
＠「泉門」，位菸城束南角，參閱 3 章注 8 ; 此門靠史罹亞池（參閒 3: 15; 

12: 37) 。「王池」，即 3: 16 之「人造池」，在基紅泉下；王池即希則克
雅王挖掘的水池（參閱列下 20:20 注；編下 32: 3 ; 德 48: 19) 。乃赫米雅

因城垣坍塌路窄，再不能騎他的牲口，以後必徒步沿着山澗而上；這山澗

即是克德龍溪，春日無水。他從北城轉回，繞城走了一遭，又進了「谷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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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2:16-3:1

決議重修城垣

我到過那裏，或作甚麼，官員都不知道；直到 16

此時，我也沒有告訴過猶太人、司祭丶權貴、官員

和其他工作入員。．於是我向他們説：「你們都清楚 17

我們所處的苦境：耶路撒冷成了廢墟，城門為火焚

毀。來，讓我們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垣，免得再受人
厄上 7:6 恥笑丨」．隨後，我又向他們報告：我的天主慈善的 18

手怎樣扶助了我，以及君王向我説過甚麼話。他們

遂説道：「起來，大家一同修建丨」眾入勇氣倍增，
遂蒼手進行。:

初遇阻難

當曷龍人桑巴拉特丶作臣僕的阿孟人托彼雅， 19 

和阿剌伯人革笙聽説這事，就譏笑我們侮辱我們説：

「你們在那裏幹甚麼？要背叛君王嗎？」．我答覆他 20

們説：「天上的天主必要使我們成功；我們是他的

僕役，要動工興建；至於你們，在耶路撒冷無分無

權，也無可留念的事物。」®

第三章

依 58:12 修建北垣

耶 31:38 大司祭厄肋雅史布和他的弟兄司祭們動工，修 1

建羊門；上了門框，安裝了門、插關和門閂，一直

: 乃赫米雅在召集本城官長和有地位的人以前，先親自觀察了城坦棲慘的狀

況，以便在演辭中用生動的描述，打動本國人發憤圖強的情緒。以後又迪

說君王如何恩准了他，並協助重修城池的事，獲得聽眾的擁護。

® 除上說的那兩個勁敵之外，此處又提到「革笙」；他大概是阿剌伯的省長，
屬河西總督 (11i 長）節制。此人同阿孟及撒瑪黎雅二省的省長，聯合反對

乃赫米雅（參閱 6: 1-2, 6) 。耶路撒冷這棲慘的狀況，大概都是他們和他們

的窯羽所造成的（參閱厄上 4: 23) 。乃赫米雅遭遇了這一切反對，一方面

依恃天主的保佑，另一方面不顧一切艱險，勇敢揭破敵人的陰謀。「是他

的僕役」，希臘渥本作「他說明自己是他的（君王的）忠實僕人」，決無

反叛的意思。「紀念」，挂敵人的後裔在天主的聖會中，沒有插足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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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3:2-8

2 修到默阿堡，又修到哈納乃耳堡。｀在他們旁邊，
有耶里哥人修理；在他們旁邊，有依默黎的兒子匝

3 雇爾修建。．色納阿的子孫修建魚門；他們上了門框，厄上 2:35圭 1:10

4 安裝了門、插關和門閂；｀在他們旁邊，有哈科茲
的孫子，烏黎雅的兒子默勒摩特修理；在他旁邊，

有默舍匝貝耳的孫子，貝勒革雅的兒子默叔藍修理；
5 在他旁邊，有巴阿納的兒子匝多克修理；．在他旁邊，

有特科亞人修理，但是他們中有權勢的人，在這工

程上，不肯服從主管人。 3

西北垣

6 帕色亞的兒子約雅達，和貝索德雅的兒子默叔

藍，修理新市區的城門；他們上了門框，安裝了門、

7 插關和門閂。士·靠着他們，有基貝紅入默拉提雅，
和默洛諾特人雅冬，以及基貝紅人和米茲帕人修理，

8 經費出自河西州長。國．在他們旁邊，有金業工會的

[ 本章等於耶路撒冷的地理誌，是一篇最寶貴的材料，但可惜經文有許多不

妥的地方。£馬索辣經文溈錯與加添的字很多，並且修城的各負責人和工作

分配的記錄頗不完整，因為上下有不相結聯的 i也方，明證有遺漏的句子。

古代與近世的各種翻澤也都不一致，《七十賢士謀本》頗多難解和刪去的

字句。現代著名經學家萬桑 (H.Vincent) 曾發表《乃赫米雅之耶路撒冷城垣》
一文，並有此章的翻譯與注釋，可以說直到今日關於此間題是最完善的一

篇考讒（參閌 Revue 和blique, 1904. p. 56-7 4) ; 本文多隨其說。按本章
修城工事，分配為多段；每段各有負責修建者－－－司祭、肋未、平民、數

座城的人民和多位長官。「羊門」，位於城東北隅，臨近聖殿，因祭殺的

犧牲由此門而入得名。按古嶧本此節下半作「他們祝聖了，安了門，他們
又祝聖直到默阿堡，又修理直到哈納乃耳堡」；今按萬桑所改。「哈約乃
耳堡」，為保衛聖殿的堡壘，此名大概是由日後防守人哈納尼雅的名字而

來（參閱 7: 2) 。此堡位於摩黎雅山之上，在聖殿之西北，城垣之北。

(21 i, 金門」，在城北，附近有提洛人賣魚的市場（參閱 13:16) 。
@ 「特科亞」，是臨近白冷城的一座城，為亞毛斯先知的故里。這裏的人民協

助修城的事，但有権勢的人卻加以反對，不服從乃赫米雅的命令。那裏的

人民在敖斐耳山上還修了一段牆垣 (27 節）。

i 「新市區的城門」，「新市區」或言第二區（參閱 3: 9; 列下 22: 14; 索 1 : 10) , 
在希則克雅城北開，乃赫米雅城垣將新市區包囝在內。「城門」，即厄弗
辣因門，是通往厄弗辣因支派大道的門。

@ 「經費出自河西州長（舊譯以河西連督的經費）」一句，原文不明，今從萬
桑。有譯作「在總督府」處，有人以為他們工作之地是臨近「總督公署」，
此說較妥。「熵場」，按 8: 16 此層場臨近厄弗辣因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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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3:9-16

會員烏齊耳修理；在他旁邊，有製藥工會的哈納尼

雅修理；他們修理耶路撒冷城牆，直至廣場。．在他 9

們旁邊，有胡爾的兒子勒法雅修理，他是耶路撒冷

半市區的區長。．在他旁邊，有哈魯瑪夫的兒子耶達 10

雅，對蒼自己的房子修理；在他旁邊，有哈沙貝乃

雅的兒子哈突士修理。．哈陵的兒子瑪耳基雅，和帕 11

哈特摩阿布的兒子哈叔布，修理下—段，直到爐堡。

．在他們旁邊，有哈羅赫士的兒子，耶路撒冷另一半 12

市區的區長沙隆，和他的女兒們—起修理。＠

西垣與南垣

哈農和匝諾亞的居民修理谷門，他們修起來，安 13

上了門、插關和門閂，又修了—干肘長的牆，直到糞

門。．勒加布的兒子，貝特革楞區的區長瑪耳基雅，和 14

他的兒子們修理了糞門，安裝了門、插關和門閂。囝

東南垣

苛耳曷則的兒子，即米茲帕區的區長沙隆，修 15

理了泉門，修起來蓋了頂，安裝了門、插關和門閂；

他又由靠近御苑的史羅亞池，修理城牆，直到由達

味城下來的石級前。＠．其後由阿次步克的兒子，即 16

® 9-12 節，為城之西北角，分配為五段工作。「丰市區」，似乎全城分為兩

區管理（參閱 9: 12) 。希臘本作「郊區之長」，似乎近是。本章內有八位

這種類似的官長：耶路撒冷 (9, 12 節）、米茲帕 (15, 19 節）及刻依拉 (17, 18 
節）各有二位，貝特革楞 (14 節）及貝特族爾 (16 節）二地區中各一位。

此種長官是指地區者或城市者，經文不明。「下一段」，或譯作「第二段」，

即靠近他們或在他們後之意。「爐堡」，在谷門之北不遠。「女兒們」一

句原文殘缺，有人譯作「所轄的鄉村」。

囝 13-14 節，「匝諾亞的居民」，修理了一千肘（約 500 公尺），有人以為他

們人款眾多，也有人以為此段毀壞輕微，需要修理的地方不多。「谷門」

與「廙門」，參閱 2 章注 6 。 14 與 15 節之間，恐有脫誤，由吳門至泉門未

記修理之事。

® 「泉門」，按近代考古學家之發掘，讒明是在史羅亞池北約 15 公尺處。在

那裏發現達味城下的石階，是經多年人走過的石階。離石階不遠有門和門

上做堡壘用的遺物，按此處即是古代的泉門。又按 12:37 所描寫的，亦證

明此門即在石階下。「史羅亞池」，見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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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特族爾半區的區長乃赫米雅修理，直到達味陵的
17 對面，經人造池，直到御林軍營。＠．其後由肋未人

巴尼的兒子勒洪修理；在他旁邊，有刻依拉半區的

18 區長哈沙彼雅，為自己的地區修理；．其後由他們的

兄弟，赫納達得的兒子彼奴依，即刻依拉另＿半區

19 的區長修理；．在他旁邊，有耶叔亞的兒子厄則爾，

即米茲帕的區長，修理另一段，即面對軍械庫上坡

20 的轉角。．其後由匝拜的兒子巴魯客修理另—段，即

21 由轉角，直到大司祭厄肋雅史布的府門。．其後由哈

科茲的孫子，烏黎雅的兒子默勒摩特修理另—段，

即從厄肋雅史布的府門，至厄肋雅史布家的盡頭。

22,23• 其後由住在耶里哥平原的司祭修理。．其後由本雅

明和哈叔布，對着自己的家修理；其後由阿納尼雅

的孫子，瑪阿色雅的兒子阿匝黎雅，修理自己家旁

24 的＿段；．其後由赫納達得的兒子彼奴依修理另一

25 段，即從阿匝黎雅家至轉角。．其後由烏齋的兒子帕

拉耳修理轉角對面，即上王宮監獄廣場上那突出的城

26 堡；其後由帕洛士的兒子培達雅修理，．直到水門，再

缸 轉向東，直到突出的城堡前的一段。．其後由特科亞人

修理從突出的城堡對面，直到敖斐耳牆的另一段。劻

厄下 3:17-27

@ 「達味陵」，按列上 2: 10 是達味城。距石級北約 120 公尺處，發見許多石

鑿的古穴，內中有四個較大的長 16 公尺，寬 2. 5 公尺的穴，挖掘及穿穴所

用的工具屬希則克雅王時代；有人相信，此即由達味王至希則克雅堵王的

墳墓。耶路撒冷城水的供應，來自城外附近的兩個水泉，分別是基紅泉及

洛革耳泉。「基缸泉」（參閱列上 1: 33) , 在聖殿之南，在克德龍山谷中
敖斐耳山之南。「洛革耳泉」（參閱蘇 15: 7 ; 列上 1: 9) , 或即 2: 13 之龍

泉，在城南希農山谷中。基紜泉水流經兩個池內，即先流經「人造池」內，

即依 22 汁 l 的舊池：後流經史罹亞池，即流經希則克雅王在城西南角所挖

之新池，由地下之水道中自舊池流入（參閒列下 20:20 注；德 40: 19) 。此

新池， 2: 14 作「王池」， 3: 15 作「史羅亞池」，今名「聖祖池」。舊池之

位置，今不可考；按萬桑所繪之圖，此池在城外，達味城東，靠基紅泉甚近。

「御林軍營（薈譯烈士堂）」，或澤作「軍械庫」，位於何處，今不可考。

通 17-27 節，是修敖斐耳山上之一段，即在達味城與聖殿之間。由 20 節以後

修理的人大半為司祭，這一段工作人員特別多，大概因破壞慘重。「上王

宮」，即撒羅滿王所建築者（參閒列上 7 章），因其地勢較達味所建之王

宮高，故稱「上王宮」。「監獄」，與王宮相連（參閱耶 32:2) 。「敖斐耳」

11: 21 作「曷斐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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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3:28-38

東北垣

則 40:6 自馬門以上，司祭各對着自己的房屋修理；．其 28,29

後由依默爾的兒子匝多克，對着自己的房屋修理；

其後由舍加尼雅的兒子舍瑪雅，即東門的守衛修理；

．其後由舍肋米雅的兒子哈納尼雅，和匝拉弗的第六 30

子哈農修理另一段；其後由貝勒革雅的兒子默叔藍，

對着自己的住宅修理；．其後由金業工會的瑪爾基雅 31

修理直到獻身者和商人的住宅，面對更門，直到角

堡的一段。．由城角堡至羊門中間的一段，歸金匠和 32
商人修理。＠

敵人的仇視

桑巴拉特—聽説我們重修城垣，就大發忿怒， 33 

十分生氣，譏諷猶太人，．向他們的同僚和撒瑪黎 34

雅的軍隊説：「這些可憐的猶太人想作甚麼汀也們

想要修築城垣嗎？想要獻祭嗎？想要在一天內完成

嗎？要從那堆灰土中，再立起那些燒過的石頭來

嗎？」＠．阿孟人托彼雅也在旁説道：「讓他們修罷 I 35 

就是上去一隻野狗，也能推翻他們修的石贍。」

乃赫米雅的祈禱

「我們的天主，請聽 l 我們是怎樣受侮辱 l 請 36

耶 18:23 把這辱罵歸到他們的頭上，使他們在流亡之地受迫

害。．不要遮掩他們的惡行，他們的罪孽也不應從你 37

面前抹去，因為他們實在侮辱了修建的人。＠．我們 38
仍繼續修建城牆，把整個城癌都聯結起來，高度已

到一半，因為民眾都有心火工作。」

@ 28-32 節，是修理保護聖殿之柬北城垣。「馬門」，臨近王宮柬南的馬原（參

閱列下 11: 16 ; 耶 31: 40) 。

@ 由 33 節超，拉丁通行本開始第 4 章。桑巴拉特的嘲笑語，原文不甚明顔，

大意如此而已。桑巴拉特的語含着一種極度的潮笑，有用武力威脅的意思。

他彷彿說，若是猶太人因着祭獻，有了天主的協助而在一天內完成修城的

工作，我們便不去阻難他們；但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們還有時間去破

壞他們的工作。

@ 乃赫米雅的祈禱，充分表現舊約的精神，這是舊約與新約顔然不同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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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內憂外患

當桑巴拉特和托彼雅，以及阿剌伯人、阿孟

入和阿市多得人，聽説耶路撒冷城垣正在進行修建

2 中，缺口開始修補，就大發忿怒，．都聯合起來，圖

3 謀來攻打耶路撒冷，擾亂我們。．我們—面祈求我們

4 的天主，一面派了衛隊，日夜防守。 CI•有一個猶太
人説· 「運夫的力量已耗盡，積土又太多，我們不

5 能再修城牆了 l 」·我們的仇敵原已議決説：「不讓

他們知道，不讓他們看出，我們直衝入他們中間，

將他們殺掉，停止那工程。」

加倍嚴防

6 那時，有些靠近他們居住的猶太入，十次前來

通知我們説：「他們由所住的各方上來，攻打我們，

7 • 已在城牆下低處的田野中安了營。」我就按照家族

8 分派了人，帶上刀槍和弓。今．我巡視之後，就起來
對權貴、長官和其餘的人民説：「對他們，你們不

可畏縮 l 要記住上主是偉大而可畏的；應為你們的

9 兄弟、兒女、妻子、家庭而作戰。」．我們的敵人—

厄下 4: 1-9 

1) 4-6 三章，記乃赫米雅最危急的關頭。內有猶太人對這工程畏難思退的隱憂；

尚有官吏富豪剝削平民的種種黑暗，平民出賣子女，典當田產的悲劇；還有

甚於此者，即京城內有許多猶太人替敵人作間諜，出賣祖國，且欲殺害乃赫

米雅。既有這麼多的困難，同時最危險的是四周鄰邦的迫害，破壞修城垣的

工事。乃赫米雅處在這內憂外患的包圍中，以堅定的意志，鑲靜的態度，終

於打破了內外的困難，使這工程照原定計劃，得以完成。第 l 節所迅的敵人，

撒瑪黎雅人居北，阿孟人在柬，阿剌伯人居南，阿市多得人在西，共謀囝攻

耶路撒冷。「阿市多得」，是古代培肋舍特人的五名城之一（參閱撒上 5 章

注 1) , 歷代為以民的仇敵。乃赫米雅遭遇困難，以祈禱獲得解決的力量。

® 「猶太人」 (Jehudi)' 此名超源於充軍以後，稱那些由充軍返國的以色列人；

因歸來者大多數是屬以前猶大國的人，北國其他支派皆流散各國，有回國者

也歸屬於猶大。在充軍後的聖經中，此名屬於同一民族而又信奉同一宗教的

猶太人。「以色列」之名，以後僅是選民的一種理想的名字。 6 節，按原文

可澤作「當時有靠近住的拮太人，從各地方來十次向我們說：你們當回到我

們那裏」。原文不明，今按希臘譯本改。 7 節，原文殘缺，今從希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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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4:10-5:4

聽説我們得了情報，同時天主也破壞了他們的陰

謀，他們遂都撤退；我們也都回到城牆那裏，各返
詠 149:6 自己的工作崗位。．從那天起，我的僕入一半做工， 10 

一半佩帶着刀、矛丶盾、弓和鎧甲，立在全猶大家

後邊，．即在城牆作工的入後邊。那些搬運的入，也 11

都武裝起來：一手作工，一手拿蒼武器；．修牆的工 12

人，每人腰間都佩着刀工作。吹號筒的站在我身旁。

．我向權貴、官長和其餘的人民説· 「這工程範圍很 13
大，我們在城牆上彼此分離甚遠，．所以你們無論在 14

甚麼地方，一聽到號聲，就立時聚集我們身旁；我

們的天主必為我們戰爭。」．我們便這樣繼續工作， 15 

由旭日初昇，直到星辰出現。．同時我又吩咐眾民眾 16

説：「每人和他的僕人，應在耶路撒冷過夜。如此，

在夜間可為我們守衛，白天可以工作。」·至於我和 17

我的兄弟，以及我的僕入和跟隨我、護衛我的人，

沒有一人脱過衣服，各人手中常拿着武器。＠

第五章

窮人的控訴

10:32; 耶 34:8-22 那時，在入民和他們的婦女中，發生了喊 1

冤的大聲音，控告自己的猶太同胞。．有人喊説： 2 

「我們應以我們的兒女作質，換取食糧，吃飯

生活。」．另有人喊説：「我們必須典當我們 3
的田地、葡萄園和房屋，為在饑荒之中獲得食

糧。」．還有人喊説：「我們應抵押我們的田地 4

@ 自 8 節起，文意明順，寫景敍事，生動活躍。讀者好似親自看見乃赫米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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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裝工人及對敵人的一切情形。我們當閏奇，乃赫米雅的信心、勇敢、明智丶

果斷、熱誠和大公無私的精神。另外，我們還要靜思這一段的重要性。工

人們一手工作，一手執劍戒備，雙手操作。教父們拿這段聖經教訓我們說，

這是教友修聖德大廈的一幅美麗圖畫。一方面必須常勉力修德立功，不斷

工作；另一方面還當常用克己之劍，抑制怠惰的本性，並防衛攻打謀害我

們的魔鬼。



厄下 5:5-8

5 和葡萄園，去借錢給王納税。 w.然而我們的肉體與出 21:7; 肋 25:39

我們同胞的肉體—樣，我們的孩子與他們的孩子也

相同，但我們必須叫我們的兒女去作奴婢，且有些

女兒已做了奴婢；我們現下一無所能，因為我們的

田地和葡萄園，已屬於別人了。」

處理案件

6 我—聽了他們的哀訴和這樣的話，很是悲憤。

7 • 我考慮之後，遂譴責那些權貴和長官，向他們説：

「你們每人竟向自己的同胞索取重利。」為譴責他

8 們，我召集了大會，．向他們説：「我們已費盡力量，肋 25:48

贖回來了那些被賣給異民作奴隸的猶太同胞，難道

你們又要賣你們的同胞，叫我們贖回來嗎？」他們

CD 本章忽隔斷修城之事，而敍迪平民之訴怨以及如何解決的經過。所以有許
多近代學者以為本章所記者，發生在修城之後，而在乃赫米雅作省長之時。

他們想這問題與修城垣之事難以配合，因為在被強制的服役中不准管平時

的生活問題，而乃赫米雅也祇管修城而已。其次，這工程時間很短，即已

結束。又按 14 節的時間，此事發生於乃赫米雅當省長的十二年之中。然而

我們噹想，本書的記載，都是採自乃赫米雅的個人記錄，若沒有喵實的證

據，不應將某事顛倒它的次序。有時我們以為某事不應在某章內，而將那

事移後或提前，反而弄錯；因為我們不甚明瞭那事的真相和背景，順從它

原有的次第，較判穩妥。在工作和危恣之時，哈與工人們一種自然的良機，

即是向富貴人要求法律的保障，並法律所給予的權利；為了這問題，可能

有罷工的威脅。此時全以民都聚集在京城工作，安息日很容易召集大會，

解決難題。由 14 節不能斷定，此事發生在乃赫米雅當省長之時，而可能推

斷是他日後所寫的回憶錄。「猶太同胞」 (1 節），即指由充軍歸來者，以

別於充軍時留守本地的以色列人，這是由充軍歸來者壓榨留守的人。按法

律，准許以色列人買一個本國人作奴隸，但到安息年必要恢復他的自由

（參閒出 21:1-11: 肋 25:35-47) 。此時所有的悲慘狀況，產生自索取重利

的原故 (7, 11 節）；向本國人放錢取利，是法律所禁止的（參閱出 22:24-

25 : 申 23:20-21) 。負着重利的人因而出賣子女為奴，難有償還和贖回的

轉機，甚而再將田產變賣。在天主所賜與他們的聖地中發生了這種悲慘的

事，的瓘太違犯仁愛和正義了。窮人和富人不都是亞巴郎的後裔，同一天

主的選民嗎？按着都是同胞兄弟的原則，可以世世代代作為恢復社會秩序，

追還不義之財的公道原理。在第 4 節，瑪索辣經文尚有「我們應當借錢，

給君王納田地和葡萄圉的賦稅」。今按克忒耳和其他學者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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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5:9-18

不出聲，也不知如何回答。 5我接着説：「你們 9
作的這事實在不對 l 為避免異民＿我們仇敵的辱

罵，你們豈不應憬着敬畏我們天主的心行事嗎？．我 10

和我的兄弟以及我的僕人，也都借給了他們銀錢和

食糧。好罷 l 我們都免除他們這債務罷丨．今天就應 11

當歸還他們的田地、葡萄園、橄欖園和房屋，並歸

還由借給他們的銀錢丶食糧、酒、油所獲的重利。」

．他們答説：「我們都歸還給他們，不向他們索求甚 12

麼；你怎麼説；我們就怎麼行。」接着我叫了司祭

來，令那些人起誓，按這話去行。．我又拂拭衣襟説 13

道：「願天主把一切不守這諾言的人，由他的房舍

和他的財產中如此拂拭下去，直到將他拂拭淨盡。」

全會眾都答説：「阿們。」時又稱頌了上主。人民

都履行了諾言。

乃赫米雅的清廉
此外，自從我被任命為猶大省長之日起，即自 14

阿塔薛西斯王二十年至三十二年，十二年之久，我

和我的兄弟從未食過省長的俸祿。．但是，在我以先 15

的前任省長，苛待民眾，每天由民眾取四十「協刻

耳」銀子，作為俸祿，並且他們的臣僕還壓迫民眾；

而我因敬畏天主，並未如此行事。．雖然我也從事修 16

建城垣的工程，但並未購置過田產；我的僕人也都

聚集在那裏工作。．有一百五十個猶太人和官員，在 17

我那裏吃飯，還有從我們四周異民中，來到我們這

裏的人。．每一天應備辦—頭牛、六隻肥羊和各種飛 18

禽，這些都由我負擔；每天又要備置大量的酒；雖

然如此，我仍未索求省長的俸祿，因服役的事巳為

2 乃赫米雅聞知在聖地內權貴人壓榨本國人如此殘忍，便異常潰怒，所以在

大會中責斥權貴人。他用了幾個很有力的理由：同胞中應有仁愛 (8 節）；
要畏懼夭主的震怒 (9b 節）；不要令外國人輕視猶太人有彼此殘害壓榨的

事 (9 節）。乃赫米雅先以身作則，他和他的親朋由敵人中贖回了作奴隸的
猶太人。他的活和他的行為畋動了權蕡人，完全豁免過去的一切債務。乃

赫米雅為维護法律，欲使他們履行諾言，遂叫他們超誓，又叫了司祭來監

誓作證。乃赫米雅拂拭衣襟，是含有象徵意義的動作，是以色列人加重唔

氣的一種普通方法。方法是用兩手拿超大衣的前襟，用力向外拂拭，如向

外傾倒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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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5: 19-6: 7 

19 這民眾夠重的了。'.],).我的天主 l 請記念我，記念我
為這民眾所行的—切，使我蒙福。

第六章

陷害乃赫米雅的陰謀

當桑巴拉特、托彼雅、阿剌伯人革笙和我們其

他的仇敵，一聽説我重修了城牆，已沒有破口的地

方 雖然到那時，我還沒有在門上安裝門扇＿

2 • 桑巴拉特和革笙，便派人到我這裏説：「請來，我
們在敖諾平原的一個村鎮中會唔。」其實他們是企

3 圖謀害我。．我遂派使者去答覆他們説：「我作的工

程浩大，不能前去。我怎能離開工作，到你們那裏

4 去，而使工程停頓呢？」．他們如此連續四次，遣使

5 者到我這裏，我也同樣答覆了他們。｀隨後，桑巴
拉特第五次，又同樣打發他的臣僕來，手中拿着一

6 封未封的信，．信上寫着説：「在各民族中傳説，而

且革笙也證實此説：你和猶太人圖謀造反，為此你

7 才重修城牆；據説你還要為王。．並且你派定了先知，

在耶路撒冷為你宣傳説：猶大有了王丨現今這些話

勢必傳到君王那裏．所以請你來．我們互枏商議商

@ 乃赫米雅在記述取締重利之後，又順便迪說作省長期間如何廉潔愛民的事
(14-15 節），特提出在修城垣時的大公燕私精神 (16-18 節）。「自阿塔薛

西斯二十年至三十二年」，即公元前 445-433 年。「二十年」，即自他到耶

路撒冷時起（參閱 2: 1) ; 「三十二年」，即到暫時回巴比倫止（參閒 13:6) 。

15 節，提出前任省長每日生活的豪華。「四十協刻耳錶子」，約合 50 銀元。

k `, k `b ,X * * * *' 

CD 乃赫米雅四周的敵人見武力威脅，不能達到破壞的目的（參閱 4 章）；且修

城之事，迅速進行。遂改變政策，用狡猾的手段邀池赴會，外表似手友善，

但骨子襄卻是籍機謀害他；如乃赫米雅落在他們手內，修城之事自會瓦解，

「敖諾」，在耶路撒令西北 52 公里，臨撒瑪黎雅邊境。「我作的工程浩大」

(Opus grande facio)' 正是一位宣傳福音的人所當有的理想；有這樣的理想才能
擴張心胸，勇敢排斥世人自趨滅亡的邪說，拯救世人的急難，挽狂瀾於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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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6:8-14

耳~23:9-40;
匝 13:2-3

議。」 rv.我遂遣使者向他説：「決沒有像你所説的 8
那些事，是你心中虛構的。」．其實，他們是企圖恐 9

嚇我們，心想：「如此他們必放棄那工程，不再工

作下去。」但我的力量更堅強了。 （J)

假先知的陰謀

有—天，我來到默塔貝耳的孫子，德拉雅的兒 10

子舍瑪雅的家裏，他正閉門在家，對我説：「我們

上天主的殿，到聖所裏去會晤，關好聖所的門戶，

因為他們要來殺你，且今夜要來殺你。」．我答説： 11 

「像我這樣的人，能逃避到聖所中，保全生命嗎？

我決不進去 l 」·我覺察出來，不是天主打發他向我 12

講這預言，而是托彼雅和桑巴拉特賄賂了他，．要他 13

恐嚇我，使我那樣去作犯罪的事，如此給他們留下

一種壞名譽，好藉以辱寓我。｀我的天主 l 請你按 14
照托彼雅和桑巴拉特之所行，記憶、他們 l 也不要忘
卻諾阿狄雅女先知和其餘的先知，因為他們企圖使

® 桑巴拉特見四次邀請失敗，所以第五次便用了一種造謠的恐赫方法，迫他
赴會來闢謠，籍此以下募手；這種恐赫的方法是十分募辣的。「未封的信」，

是說這信的內容已不是秘密，任何人都知道。意思是說，你修城造反稱王

的消息，四周隣省的人都紛紛傳說；阿剌伯的省長革笙也證實這傳說有根

據，君王必會得知。

@ 乃赫米雅答霞的語，表現他的魄力和勇氣，大胆揭破敵人的奸計；對他們
惡意的誹謗，一點不戚恐怖客怕。「但我的力量更堅強了」，這是乃赫米

雅噹口誦心維的祈禱。

i 桑巴拉特除了用以上的奸計之外，同時又賄賂了一個猶太人伺機陷客乃赫

米雅。那個人名叫「舍瑪雅」，有先知之名，也是司祭，為第二十三班司

祭之後（參閱編上 24: 18) , 因此他有領乃赫米雅進聖所的可能。乃赫米雅
來會見他，一定是被邀的。這位假先知外面裝着鄭重的態度，迴避眾人報

告了一項極關重要的消息，並說出他假善零人的陰謀。但他瘡恨的心，立

刻被乃赫米雅識破。舍瑪雅企圖救他的建議，正與乃赫米雅的雄心和篤信

背道而馳。身為省長，且具有雄才大略的人，還能做出逃竄之事？另一方

面乃赫米雅不是司祭，擅自入聖所是犯該死的罪，必招天主的詛咒（參閱

戶 18: 7) 。若是乃赫米雅順從了他的建議，在民眾前便失掉了信仰和尊嚴，

放棄了自己的職守。乃赫米雅深知使他「瀆職」和「犯神律」的語，一定

不是來自上主，這原理為判明啟示的道理是否來自上主，是很可依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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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6:15-7:3

我恐懼。＠

城牆築成

15 「厄路耳」月二十五日，城垣完成，共計為時

16 五十二日。．我們所有的仇敵—聽説這事，我們四周詠 118:22-23; 27:1 

的人民一看見這事，都十分驚異，並承認這工程，

是賴我們的天主而完成的。＠

通敵的猶太權貴

17 在此期間，猶大有些有權勢的人，給托彼雅寄

18 了許多函件，托彼雅也有覆函寄回。．因為猶大有許

多人，與他宣誓為盟，因他原是阿辣黑的兒子，舍

加尼雅的女婿，他的兒子約哈南，又娶了貝勒革雅

19 的兒子默叔藍的女兒為妻。．他們常在我面前稱道他

的善行，也將我的事向他報告，托彼雅遂來信恐嚇
我。 (j)

第七章

委任城防守衛

當城垣修好之後，我安了門扇，遂委派了門丁、

2 歌詠者和肋未人。．以後，我委派了我的兄弟哈納

尼，和堡壘長哈納尼雅，管理耶路撒冷，因為哈納

3 尼雅是一個可信賴、敬畏天主出眾的人。．我命他們

@ 除舍瑪雅以外，還有所謂「先知」之士，受了敵人的賄賂，從中破壞乃赫
米雅的事業。「諾阿狄雅女先知」，不見其他經籍內。「女先知」，按原

文恐拐固有的名字，但古今各譯本皆意譯。

@ 「厄路耳月」，即六月，為今九、十月之間。乃赫米雅和猶太人面對着這方
竣工的城垣，當是如何快慰；從今以後，賴天主的助佑，城內的居民有這

城垣的保護，可以高枕無憂。然而再看敵人是如何恐怖，因為： (1) 敵人

自慚反抗之失敗， (2) 畏懼以民從此復興， (3) 是全能的上主保護他們。

了 乃赫米雅再三記迪敵人和一些有勢力的猶太人共謀陷害他，因為這些猶太

人與托彼雅和他的兒子都有親戚關係。「舍加尼雅」，大概是耶路撒冷有

勢力的人。「默叔藍」，即 3:4, 30 的修城負責人之一。來往函件的內容，

都是計劃如何恐赫和陷害乃赫米雅的事 (1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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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7:4-7

厄上 2: 1-70 

説：「耶路撒冷的門，不到太陽發暖不准開；太陽

還未落時，就要關門上閂 l 守衛當由耶路撒冷的居

民中指派，各按自己的班次，各在自己的屋前守
衛。」：

計劃移民京師

那時城市寬闊廣大，但城中居民稀少，房舍還 4

沒有建築。．我的天主使我立意，召集有權勢的人、 5 

官長和民眾，要他們來登記。我發現了一冊初次由

充軍歸來的人的族譜，上面有這樣的記載：：

初次歸國人數名單

以下是由被擄充軍返回本省的子民的人中， 6 

即當初被巴比倫王拿步高，擄往巴比倫去的人

中，回了耶路撤冷和猶大，各本城的人。．他們 7

是同則魯巴貝耳、耶叔亞、乃赫米雅、色辣雅、

辣阿米雅、納哈瑪尼、摩爾德開、彼耳商、米斯

帕勒特、彼革外、勒洪和巴阿納，一起回來的。

(D 防衛城池安全的任務，委託肋未人負責，到夜間城中的市民要各在自己的
住宅前負巡守的任務。哈納尼似乎是乃赫米雅的親兄弟（參閱 1: 2) , 被任
為城防司令。哈納尼雅為堡壘之長，此堡壘恐即哈綑乃耳堡（參閱 3: 1) , 
此人或即此堡名之來原。「到太陽發暖」，大約在早晨八點鐘。「到太陽

還未落時」，原文不明，今從克忒耳。

® 耶路撒冷自達味定都以來，為猶大國政治和宗教的中心，四五百年之久，
城垣隔大，居民眾多。但自猶大亡國之後，城垣、聖殿、宮室等盡被破壞，

人民被擄充軍，所餘之人不及十分之一；昔日的繁榮，頓成廢墟。雖自則

魯巴貝耳率領十菡之眾返國，重建聖殿，修築城垣；百年以來，聖殿雖已

完成，但因本地外族人以及隣省之人多方阻難破壞，人民多避居鄉間。居

住城內者以司祭丶肋未和其他聖職人員居多數（參閱 3:1,17,21,2千28) , 
其次是商人和工藝人等（參閱 3:30-31) 。現今城垣修竣，已有了保障，所

以乃赫米雅欲把民眾移往城內。然而，耶路撒冷是天主選民的聖京，必須

真是雅各伯的子孫，才有資格住在這城中。因此，乃赫米雅調查猶太人的

族譜。 6-72 節，所載的與厄上 2: 1-67 同出一源，祇是有些人名和數目字，

因原文殘缺而稍有差異，其餘完全梠同。所有本篇不明之處，參閱厄上 2

章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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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7:8-45

平民數字

8 以色列民男子的數目如下：·帕洛士的子
9 孫，二千—百七十二名；·舍法提雅的子孫，
10 三百七十二名；．阿辣黑的子孫，六百五十二名；
11 ．帕哈特摩阿布的子孫，即耶叔亞和約阿布的子孫，
12 二千八百一十八名；．厄藍的子孫，—千二百五十四
為14 名；．匝突的子孫，八百四十五名；．匝開的子孫，

15,16 七百六十名；．彼奴依的子孫，六百四十八名；．貝
17 拜的子孫，六百二十八名；．阿次加得的子孫，
18 二千三百二十二名；．阿多尼干的子孫，六百六十七
19,20 名；．彼革外的子孫，二千零六十七名；．阿丁的子孫，
21 六百五十五名；．阿特爾的子孫，即希則克雅的子孫，

22,23 九十八名；．哈雄的子孫，三百二十八名；．貝宰的
24 子孫，三百二十四名；．哈黎夫的子孫，一百—十二

25,26 名；．基貝紅的子孫，九十五名，．白冷人和納托法人，

27,28 共一百八十八名；．阿納托特人，—百二十八名；．貝
29 特阿次瑪委特人，四十二名；．克黎雅特耶呵陵人、革
30 非辣人和貝厄洛特入，共七百四十三名；．辣瑪人和革
31 巴人，共六百二十一名；．米革瑪斯人，一百二十二
32,33 名；．貝特耳和哈依人，共—百二十三名；．乃波入，
34 五十二名；．另—厄藍的子孫，一干二百五十四名；

35,26• 哈陵的子孫，三百二十名；．耶里哥人，三百四十五
37 名；．羅得入、哈狄得人和敖諾人，共七百二十一名；
38 ．色納阿人，三千九百三十名。

司祭人數

39 司祭：有耶達雅的子孫，即耶叔亞的家族，
40 九百七十三名；．依默爾的子孫，一千零五十二名；

41,42• 帕市胡爾的子孫，一千二百四十七名；．哈陵的子

孫，一千零一十七名。

肋未人數

43 肋未人：曷達委雅的後裔，耶叔亞和卡德米
44 耳的子孫，七十四名。·歌詠者· 阿撒夫的子孫，
45 一百四十八名；．門丁有沙隆的子孫，阿特爾的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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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7:46-64

252 

塔耳孟的子孫，阿谷布的子孫，哈提達的子孫，芍

拜的子孫，共一百三十八名。

獻身者

獻身者：有漆哈的子孫，哈穌法的子孫，塔巴 46

敖特的子孫，．刻洛斯的子孫，息阿的子孫，帕冬的 47

子孫，．肋巴納的子孫，哈加巴的子孫，沙耳麥的子 48

孫，．哈南的子孫，基德耳的子孫，加哈爾的子孫， 49 

．勒阿雅的子孫，勒斤的子孫，乃科達的子孫，．加 50,51

倉的子孫，烏匝的子孫，帕色亞的子孫，．貝賽的子 52

孫，默烏寧的子孫，乃非心的子孫，．巴刻步克的子 53

孫，哈谷法的子孫，哈爾胡爾的子孫，．巴茲里特的 54

子孫，默希達的子孫，哈爾沙的子孫，．巴爾科斯的 55

子孫，息色辣的子孫，塔瑪赫的子孫，．乃漆亞的子 56

孫和哈提法的子孫。

撒羅滿的僕役

撒羅滿的僕役的子孫：有索泰的子孫，索費勒 57

特的子孫，培黎達的子孫，．雅阿拉的子孫，達爾孔 58

的子孫，基德耳的子孫，．舍法提雅的子孫，哈提耳 59

的子孫，頗革勒特責巴因的子孫和阿孟的子孫。．所 60

有獻身者和撒羅滿的僕役的子孫，共計三百九十二

名。

家世不明者

以下這些人，是由特耳默拉、特耳哈爾沙、革 61

魯布、阿丹和依默爾上來，而不能説出自己的家族

和族系，是否出自以色列的：．德拉雅的子孫，托彼 62

雅的子孫和乃科達的子孫，共計六百匹十二入。．司 63

祭中：有哈巴雅的子孫，哈科茲的子孫和巴爾齊來

的子孫 巴爾齊來娶了基肋阿得入巴爾齊來的女

兒為妻，也取了他的名字。．他們查考登記的族譜， 64 

卻沒有找到自己的名字，所以他們由司祭中被革除



厄下 7:65-8:1

65 了。．省長指令他們，不准他們享用至聖之物，直到

有位大司祭，帶着烏陵和突明來解決。

總數

囝67 全會眾共計四萬二千三百六十人，·僕

婢七千三百三十七人在外；還有歌詠的男女

68 二百四十五名。．此外，還有駱駝四百三十五匹，驢

六千七百二十匹。:

獻儀

69 有些族長捐獻了建築費。省長獻了一千金「達

理克」，盤子五十個，司祭長衣五百三十件，作

70 為基金。困．另一些族長納了二萬金「達理克」，
71 二千二百銀「米乃」，作為建築的基金。．其餘民眾

捐獻的，共計二萬金「達理克」，二千銀「米乃」，

72 司祭長衣六十七件。．司祭、肋未人、門丁、歌詠者、

獻身者和全以色列，各住在本城內。

宣讀法律書

到了七月，當時以色列子民還各在本城裏。

第八章

所有的人民，都一致聚集到水門前的廣場上， 厄上 3:1

要求厄斯德拉經師，拿出上主命以色列當遵守的

QJ 68 節後，聖熱羅尼莫於拉丁通行本加「記載族譜的文字到此為止，此後繼

續乃赫米雅的史事」。

@ 69 節，數字不妥，現代的一些學者翻譯末句作「……三十件司祭衣服，五

百銀米乃」。「米乃」，希伯來文是「manim」，厄上 2:69 作「瑪訥」，

為巴比倫錢名，等於五十銀協刻耳。

253 



厄下 8:2-5

《梅瑟法律書》來。 CD•厄斯德拉司祭便在七月一日， 2 

將《法律書》拿到會眾前，即男女和所有能聽懂的

人前，．在水門前的廣場上，從早晨到中午，在男女 3

和能聽懂的人面前，宣讀了法律，所有的人民都側

耳靜聽《法律書》。．厄斯德拉經師站在為此特備的 4

木台上，他右邊站薦瑪提提雅、舍瑪、阿納雅、烏

黎雅、希耳克雅和瑪阿色雅；他左邊有培達雅、米

沙耳、瑪耳基雅、哈雄、哈協巴達納、則加黎雅和

默叔藍。(£).厄斯德拉在眾目注視之下展開了書一一- 5 

CD s-10 章的記載，忽隔覇耶路撒冷移民之事，把敍迪厄斯德拉宣讀法律、舉行
舉行帳棚節和贖罪節宣誓守約的記載，插在移民的記事中（參閱： 4-72; 11:1-
12:26) , 與上下的記事不相連貫。許多經學家對這三章各執己見，眾說紛紜。
(1) 有的學者，如默德彼耳 (A.Medebielle)' 主張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的或前

或後，應隨這兩部書原有的次序。他們以為這三章在本書內所處的地位，就是

這些事應在的地方，這三章隔斷移民之事，就像移民之事插入在城垣完竣與慶

祝城垣落成典禮之中，這種插入一定都根據事情發生的時候。因為城垣落成

後，必須移民其中。躬使這移來的人民尊重選民的使命，必先向他們講解法
律，因而遵守法律，恢復宗教生活；然後舉行城垣落成慶典，表示神権政治的

復活。 (2) 有些學者，如愛斯斐耳特 (O.Eissfeldt) 及巴騰 (Batten) 等，將這

三章放在厄上 7-10 章之中或 10 章之後；因為此處記迪厄斯德拉復興宗教之

事，但是這些學者多將經文割裂。 9-10 章，他們以為是在乃赫米雅之時，似乎

與厄斯德拉無關； 8 章是屬於厄斯德拉者，然而仍懷疑本章內數節的真實性。

此說不易解釋的困難是，厄斯德拉如何與乃赫米雅同時出現在本章之內? (3) 
黎角提（和cciotti) 、撒肋斯 (Sales) 和許多著名的經學家，為為 8-10 三章和
12 : 36 厄斯德拉出現於聖經內，是初次到猶大。他這時在三十五歲左右，已是
情通法律之士，協助乃赫米雅進行宗教改革；在舉行城垣落成典禮時，拐別

－儀仗之首（參閱 12: 36) 。以後，不知厄斯德拉何時去了巴比倫。厄上 7 章

以後，是厄斯德拉第二次返國，那時已是七十五歲的老翁（參閱引言）。總觀

這三章，不是乃赫米雅用第一位「我」的記錄。 8-9 兩章可能是來自當時的記

錄； 10 章用多數「我們」，恐是乃赫米雅故意不用單獨一人的名義發言，因為

是全會眾自動的判斷。城垣竣工於六月二十五日；七月是慶節最多的一月，住

在各城的猶太人，到了七月，即今之九、十月，按法律噹到京都過帳棚節的

人，便到了耶路撒冷（參閏厄上 3 章注 1) 。關於此處的年代問題，學者多主

張是乃赫米雅來耶路撒冷之同年，即公元前 445 年；但也有不少學者主張拐

444 年。 8 章開始所載的，祇是原來史料的一部分，難以明白為何民眾首先發

動要求聽取法律之事；所以暗示在本章之前，尚有一段記迪厄斯德拉或乃赫米

雅勸告民眾阱究法律和守法律之事，如此方可以解釋民眾要求宣讀法律的動機。

2〉玷在厄斯德拉左右的共十三位，右邊六位，左邊七位。按希臘本和厄三，左右

各有六人，左邊蕻最後之默叔藍。學者以劣站在厄斯德拉左右的都是肋未人，

因為他們能翻臻和解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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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8:6-12

因他高立在眾入以上--1也展開書時，眾人都立起

6 來。．厄斯德拉先讚頌了上主，偉大的天主，全民眾

舉手回答説：「阿們，阿們 l 」以後跪下，伏首至地，

7 欽崇上主。，｀肋未入耶叔亞、巴尼、舍勒彼雅、雅厄上 10:23
明丶阿谷布、沙貝泰、曷狄雅、瑪阿色雅、刻里達、

阿匝黎雅、約匝巴得、哈南和培拉雅，為民眾講解

8 法律，民眾立在原處不動。·厄斯德拉讀—段天主的厄上 7:6

《法律書》，即作翻譯和解釋，如此民眾可以懂清
所誦讀的。囯

民眾轉量＇為喜
9 乃赫木雅省長和厄斯德拉司祭兼經師，並教導

民眾的肋未人，向民眾説：「今天是上主你們天主

的聖日，你們不可憂愁哭泣 l 」因為全民眾聽了法
10 律的話，都在哭泣。．為此，乃赫米雅又向他們説： 又 9:19

「你們應去吃肥美的肉，喝甘甜的酒，且贈送一部

分，給那些沒有預備的入，因為今天是我們上主的

聖日；你們不可憂愁，因為喜樂於上主，就是你們

11 的力量。」．肋未人也安慰民眾説：「你們要安靜，

12 因為今天是聖日，不應憂愁丨」．民眾遂去吃喝，且

贈送一部分給他人，大家異常歡樂，因為都明白了

向他們所講的話。 3

3 厄斯德拉讚頌上主的語，大概與 9:5 所用讚美天主的語同。眾人聽到這語，

立刻舉手高呼「阿們」，表示讚美，實在適合。在埃及古碑上刻畫着，埃
及人玷着或跪着舉雙手至額，或舉手高過頭項，都是表示對在上者的敬意。

@) 7 節，十三個肋未人，按拉丁通行本似乎是维持秩序的人，使民眾能靜聽法

律。「讀一段」，即厄斯德拉念一段希伯來文的法律書之後，便由玷在台

上的肋未人，分維給民眾翻譯成當時的阿剌美語，並講解意義。
5 從前約史雅王時念申命紀，民眾領悟了自己的義務，知道自己如何違犯了誡命，

因而悲痛流及（參閱列下 22:3-23:3); 本章亦有類似的情形。然而這樣悲痛哭

泣，不適合於大慶節之日。法律命令以民在獻祭吃祭餐之時，要「喜樂於上主」；

富人要與窮人、孤兒和家婦並肋未人，一同歡宴（參閱申 12:7-12, 17-18; 14:22-
29; 16淮12) 。在這裏，乃赫米雅勸民眾要歡樂，吃肥肉，喝美酒（參閱申 14:26) , 
也命他們要送與窮人（參間申 16:11-14; 艾 9: 19, 22) 。上主的節日的瓘引人歡樂，
因為節日使我們深蒙恩澤，圍繞祭台前的民眾都啾覺到天主所有的愛情。因節日
的休息，停止地上的工作，預示天上的永安；使我們與聖人同樂，並一同威謝天

主。為我們新約的信友，聖體祭餐噹如何超過舊約的祭餐呢？按乃赫米雅，在喜

樂中人是如何有力量！此思想是來自編上 16:27: 「能力和歡樂在他聖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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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8:13-9:2

出 23:14; 肋
23:33-36,39-43 

言永 118:27 

舉行帳棚節

第二天，全民眾的族長和司祭並肋未人，都聚為

集在厄斯德拉經師身旁，研究法律上的話，．發現法 14
律上記載：上主曾藉梅瑟，命令以色列子民，在七
月的慶節日，應住在帳棚內。．他們一聽説如此，遂 15
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佈這命令説：「你們上山去，
取橄欖樹的枝葉、野橄欖樹的枝葉、長春樹的枝葉、
棕樹的枝葉，和其他茂盛樹的枝葉，照經上所寫的，

搭造帳棚。」．民眾就去採了樹枝來，在屋頂上，院 16
子裏，天主殿字的庭院內，水門的廣場上，和厄弗

辣因廣場上，搭了帳棚。．由充軍回來的全會眾，都 17
搭造了帳棚，住在帳棚內；從農的兒子若蘇厄之日
起，直到今日，以色列沒有舉行過如此的盛事，大
家都非常歡樂。．第—日直到最後一日，天天宣讀天 18

主的《法律書》；七天之久過了慶節，第八天按規
定舉行了盛會。＠

第九章

達 9:1 民眾認罪

同月二十四日，以色列子民都聚集起來，守 1
厄上 9:1-2; 10:11 齋禁食，穿粗毛衣，頭上頂着灰土。『．以色列的苗 2

@ 族長和聖職人員聚集在厄斯德拉前，為更進一步認讖法律，並且也為甯討
如何使法律見諸實行；然後發號施令，命人民遵照辦理。按肋 23: 39-43· 
以民應搭造帳棚，七夭住在內。對於此事，在則魯巴貝耳舉行帳棚節時未

提（參閒厄上 3:4) 。民眾遵命在全城各處都搭了帳棚，那種熱烈和歡樂的
氣氛，充渴了全城。這種宗教而兼有國家主義的狂熱，似乎是從若蘇厄以

來所未曾有過的。舉行此節的事，已屢見於聖經內（參閱編下 7:8; 8: 13: 
厄上 4:8 ; 歐 12: 9 ; 匝 14:16-18) 。至於第八日的盛會，參閱戶 29:35 。

* ,X' *' 
* 

*' * 'x, 

i、1 過了帳棚節以後兩天，即於「提市黎」月 24 日舉行贖罪日，因為民眾知道

法律是他們生活的準則，是上主與以民所碲誓約的總綢。按史家推算，此

日為公元前 445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五。但是幾世紀來，法律早成了空文，

盟約已變為廢紙，民眾不但不守法律和盟約，即連法律和盟約的意義亦不

懂得。乃赫米雅和厄斯德拉既重整了選民，自必重訂與天主所立的誓約，

恢復選民理想的生活；在他們重訂誓約之前，先贖罪悔過，以求得天主的

寬宥。由 23 日晚上起至 24 日晚上守齋絕食，同時穿槔毛衣，頭項着灰，
表示極度的悲哀痛嗨（參閱撒上 4: 12 ; 撒下 1 : 2; 15: 32 ; 約 2: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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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9:3-9

裔，同—切外方人的子孫分開之後，便站起來，坦

3 白承認自己的罪過，和祖先的罪惡。．他們各站在自

己的地方，三小時之久，誦讀他們天主的《法律書》；

又三小時之久，承認了自己的罪過，跪拜了上主，

4 他們的天主。 '0.肋未人耶叔亞、彼奴依、卡德米耳、
舍巴尼雅、步尼、舍勒彼雅丶巴尼和革納尼，站在

5 高處，大聲呼號上主，他們的天主。．隨後肋未人耶達 2:20; 3:52 

叔亞、卡德米耳、巴尼、哈沙彼雅、舍肋彼雅、曷

狄雅、舍巴尼雅、培塔希雅説道：「起來丨你們應

讚頌上主我們的天主，從永遠直到永遠丨」眾人便

讚頌他光榮的聖名，因此名遠超—切稱頌和讚美。:

懺悔禱詞

6 厄斯德拉祈禱説：「惟獨你是上主，是你創造申 6:4

了天，天上的天，和天上的一切軍旅，地和地上的

—切，海和海中的一切，是你使一切生存；天上的

7 軍旅常在你前跪拜。．上主，你就是那揀選亞巴郎， 創 12:l; l 7:5 

領他離開加色丁烏爾，給他起名叫阿巴辣罕的天主。

8 • 你見他的心對你忠實，就與他立約，把客納罕人丶 創 15:18-19

赫特人、阿摩黎人、培黎齊人、耶步斯入和基爾加

士人的土地，賜給了他的後裔；你履行了你的諾言，
9 因為你是正義的。囯．你垂顧了我們祖先在埃及的困出 2:23-24; 13:2 l 

2 「以色列的苗裔」，祇有亞巴郎的子孫才是上主所喜愛而受祝福的對象 c 「同
一切外方人的子孫分開」，即按法律所禁止的，斷絕與外方人來往。「坦
白承認自己的罪過和祖先的罪惡」，即不守法律的罪過。這種認罪的方式，

多見於猶太的禮儀中；這方式不是代表私人和團體，而是代表整個的國家。

「三小時之久」，原文作「一天之四分之一」。由早祭（早上九時）至正午，
涌讀法律書；由正午至晚祭（下午三時），認罪。

勺 4-5 節，肋未人共分二組，各八人，輪流高呼讚美天主的頌詞。這些肋未人

中，在兩維內有五個人名是粗同的，或者因原文殘缺所致。

] 「厄斯德拉祈禱說」 (6 節），祇希臘譯本有，原文燕。這莊嚴的祈禱出於
司祭兼經師的厄斯德拉，很合乎厄斯德拉在猶太綬師傳說中的偉大。厄斯

德拉在厄上 9:6-15 祈禱的主旨，祇注意充軍歸來者，好像是亡命的人蒙受

了天主仁恩的眷顧。當然，這樣的祈禱與本章厝泛概括全以民歷史的祈禱，

有頫箸的不同。 7 節，忽由創造天地而跳至亞巴郎，因他是猶太人的始祖。

「加色丁馬爾」，聖熱罹尼莫譁作「由加色丁的火中」，「，馬爾」原文有「火」
之意。按猶太人的傳說，亞巴郎因拒絕敬拜邪神被投於火中，因天主保護

得免於難。亞巴郎被召叫事，參閒創 11:31-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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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9:10-22

出 7-12 章

出 14 章， 15:5, 10 

山 13:21-22

出 19 章；甲 4:5-8

出 20:8

出 16:1; 17:1 

出 34:6; 戶 14:1-4;
逞 9:9

出 32:4

達 9:19

申 2:7

申 8:4

戶 21:21-35; 甲 1:4;
2:26; 3:11 

苦，俯聽了他們在紅海旁的呼聲，·遂對法郎和他所 10

有的臣僕，以及他國內所有的民眾，行了奇跡異能，

因為你知道，他們怎樣任性傲慢地，對待了我們的
祖先，因而你獲得了大名，直至今日。．你在我們的 11

祖先面前，分開了海，使他們在海中乾地路過，卻

把追趕他們的人，拋入深淵，有如把＿塊石頭拋入

怒潮。．日間你用雲柱領導，夜間你用火柱光照他們 12

所走的路。．你降臨西乃山上，從天上向他們施教， 13 

賜給了他們公正的條例、真理的法律、美好的規矩

及誡命；．你令他們知道，你神聖的安息日，藉着你 14

的僕人梅瑟，向他們頒佈了規矩、誡命和法律。．你 15

從天上賜下食物，給他們充飢；使岩石中流出清泉，

給他們解渴；命令他們去佔領，你曾舉手誓許賜與

他們的土地。~,.但是，他們，我們的祖先，任性妄 16

為，硬着脖子，不肯聽從你的命令。．他們拒絕聽命， 17

忘卻了你在他們中間所行的奇跡，硬着脖子，立了

首領，要回到埃及去當奴隸。但你是寬大為懷，仁

愛慈悲，緩於忿怒，富於慈愛的天主，並未拋棄他

們；．甚至連他們璹了一個牛犢説：『這是領你出埃 18

及的天主 I 』犯了褻瀆的大罪時，．你因你無限的仁 19

慈，也沒有將他們拋棄在曠野中；日間在路上領導

他們的雲柱，夜間為他們光嚥道路的火柱，仍沒有
離開他們。．你賜下你溫和的風，使他們甦醒，並沒 20

有將「瑪納」扣住，不給他們充飢，仍賜下了水為

他們解渴。．四十年之久，你在曠野昭顧他們，使他 21

們—無所缺；他們的衣服沒有穿破，他們的腳也沒

有腫脹。＠．你將各國和眾民交給了他們，將各個角 22

固 9-15 節，敍迪上主在埃及如何垂顧了以民的困苦，聽了他們的呼罄，用奇

跡異能收他們出離埃及。在曠野中，天主仍不斷頫奇跡救他們於急難。此

處适天主在西乃山上所頒布的法律，並列了四個同義名河，表示法律包含

的智慧、真理和美善（參閒申 4:1, 5-8, 12-14) 。又特別舉出安息日的神聖

引人／主意，因於乃赫米雅時代，安息日的法律已漸鬆弛（參鬩 13:15-22) 。

® 16-21 節，將天主的仁慈與以民的頑強，兩相反瞿對照，愈顔天主的仁慈良

善，也愈見以民的恣意傲慢。「溫和的風（著譯善神）」，即拉戶 11: 16-
25 由梅瑟賦與七十位長老的智楚和先知之神。思高版《聖經》（合訂本），

將「溫和的風」解釋作「指吹來鵪鶉的海風（參閱戶 11: 31) 」。「衣服沒

有穿破......」，引自申 8: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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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9:23-32

落分給了他們，他們遂佔領了赫市朋王息紅，和巴
23 商王敖格的土地。．你使他們的子孫繁衍，有如天上甲 I. I 0 

的繁星，領他們到你誓許與他們的祖先，要去佔領
24 的土地，．他們的子孫便去佔領了那地方；你使那地

方的居民客納罕人，屈服在他們面前，將他們的君

王和地方上的入民，交在他們手中，任他們隨意處
25 置。．他們攻取了堅固的城池，和肥沃的土地，奪得甲 35, 6:10-11; 

了滿藏寶物的房舍、掘好的井、葡萄園、橄欖圜和 11.11;32·15 

豐富的果林；他們都吃得飽滿，身體肥胖，安逸享
26 樂，這都是因你無量的慈善。：、．但是，他們竟抗命智 2:10-20

背叛了你，將你的法律置諸背後，殺了那些警戒他

們，勸他們歸順於你的先知；他們竟犯了這褻瀆的
27 大罪，．因此你把他們交在仇入手中，受人姐害。他達 9.19

們遭遇迫害時，一呼求你，你就由天上俯聽了他們，

照你無限的仁慈，打發救援者，由仇入手中救出他
28 們；．然而他們一享平安，便又去作惡背叛你，因此

你又把他們拋在他們敵人手中，受他們的管轄，幾

時他們再回心轉意呼號你，你就再由天上俯聽他們，
29 照你無限的仁慈拯救他們。．你曾警告他們轉向你的肋 l 8:5; 申 l l.21; 

沄律，但是他們仍恣意妄行，不聽從你的命令，違 箴30.3163 , 32.47; 

反你的典章一—人若遵行，必因此而生活 扭轉
30 倔強的肩膀，硬羞脖子，不願服從。．你多年來容忍

他們，藉先知和以你的精神，警戒他們，但他們仍
31 不聽從，所以你將他們交在異方人民手中。．但因你

鏵限的仁慈，你沒有消滅他們，也沒有拋棄他們，
32 因為你是博愛仁慈的天主。囧」．現在，我們的天主丨 哀 5 章，德 36.1, 9 

遵守信約，保持仁愛，偉大、全能和可畏的天主丨

請不要把我們丶我們的君王、我們的首長、我們的

司祭、我們的先知、我們的祖先和你的全民眾，從

(]) 22-25 節，擊敗敖格和息紅二王，參閱戶 21:21-35 。聖地的富庶，參閱申

6:10-12; 8: 干8; 32: 12-14 。以民的飽食與肥壯，參閱申 32: 15 。

® 26-31 節，以民受災禍的原因，是他們敬拜邪神和學習外族人，做了不道

德的事所致。幾時他們因罪受罰，若背悔改，上主即刻牧他們。 26 節，是

本段的引子； 27-28 節，是拉民長時代（參閱民 2:11-19 ; 3:7-11, 12-30) 。

29司 l 節，是指君王時代，此時有大先知出現。殺先知之事，參閱列上

18: 13 ; 編下 24: 21 ; 耶 26:2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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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9: 33-10: 1 

亞近王時代直到今日所遭遇的一切迫害，看作小事。
達 3:27: 9:14 

達 9:6

．你使這—切降在我們身上，是公義的，因為你所行 33

的是忠義，而我們所行的是邪惡。．我們的君王、我 34

們的首領、我們的司祭和我們的祖先，實在都沒有

遵行你的法律，也沒有聽從你的命令和你警戒他們

的勸告。．他們在你賜給他們的國土上和許多幸福 35
中，在你擺在他們面前的廣大而肥沃的土地上，並

沒有事奉你，也沒有放棄他們的惡行。．我們今天竟 36

成了奴隸丨看，我們在你賞給我們祖先吃那裏的果

實和出產的土地上，作了奴隸！．為了我們的罪過， 37 

那豐富的出產歸於你派定來管轄我們的君王，他們

隨意處置了我們的肉體和我們的牲畜；我們實在是
處在極大的困苦中 l 」 2

第十章

立盟簽約

鑑於這一切，我們立了盟約，也寫了出來； 1 

我們的族長、我們的肋未人和司祭，也在上面蓋

＼釘 31-37 節，表達以民雖有罪，但是天主仍憐憫他們所受的困苦患難。「偉大、

260 

全能和可畏的天主」· 指天主三種美妙的德能，此句引自申 19: 17 。此祈禱

承認，以民理應受懲罰，亞迪王祇是天主用來施行懲罰的工具。這祈禱的

結尾十分悲痛，因為以民仍在罪惡之中。雖然波斯王准他們復興，重修了

聖殿和京都，但是還及有恢復原來的自由；波斯王管理他們仍如牛馬，這

種比喻使他們立即威覺所受的壓迨。這裏又說出他們悔罪的真誠和重宣誓

約的熱心，希望以後本國人民在誓許地中仍獲得上主的祝福。我們再由聖

經的觀點上來看，這冗長的祈禱是全梅瑟五書的提要 創世紀丶出谷紀

和戶籍紀，供哈了此處大部分的史料；肋 18:5 是以法律為生活的原則，另

有詳多特殊的名河都出自申命紀。這篇祈禱有一種永久性的價值，因躬表

明人心是怎樣可以海罪，並能與天主恢復友愛： (1) 先讒明因受罰而知罪

的兇惡，因為人犯罪過於凌辱天主的威嚴，天主必要懲戒； (2) 也使我們

看出罪過如何觸犯天主的聖善； (3) 反覆申迪天主的良善，天主是我們的

創造者、惡父和救主，烕人最深的是比較天主的仁息和人的忘恩； (4) 尤

拐特殊者是天主對我們那至大蕪窮的仁惡，因而叫我們明白天主是仁息燕

量的。



厄下 10:2-28

2 了印。 5在上面蓋印的，先是哈加里雅的兒子乃赫 12:12-26

3 米雅省長，後為漆德克雅、·色辣雅、阿匝黎雅、耶

4, 5 勒米雅、．帕巿胡爾、阿瑪黎雅、瑪耳基雅、卟合突

6 土丶舍巴尼雅、瑪路客、．哈陵、默勒摩特、敖巴狄

7, 8 雅、．達尼耳、金乃通、巴魯客丶·默叔藍、阿彼雅、

9 米雅明、．瑪阿齊雅、彼耳蓋、舍瑪雅：以上都是司

10 祭。 (2).以下是肋未人：阿匝尼雅的兒子耶叔亞、彼
11 奴依，赫納達得的子孫卡德米耳，．和他們的族人： 厄上 10:23

12 舍巴尼雅、曷狄雅、刻里達、培拉雅、哈南、．米加、

13 勒曷布、哈沙彼雅、．匝雇爾、舍勒彼雅、舍巴尼雅、

14,15• 曷狄雅、巴尼、貝尼奴。姜．民眾的首領：帕洛士、

16 帕哈特摩阿布、厄藍、匝突、巴尼、·步尼、阿次加

17,18 得丶貝拜、．阿多尼雅、彼革外、阿丁、．阿特爾、

19,20 希則克雅、阿組爾、．曷狄雅、哈雄、貝宰、．哈黎布、

21 阿納托特、乃拜、．瑪革丕阿士、默叔藍、赫齊爾、

22,23• 默舍匝貝耳、匝多克丶雅杜亞、．培拉提雅、哈南、

24,25 阿納雅、．曷舍雅、哈納尼雅、哈叔布、．哈羅赫士、

26 丕耳哈、芍貝克、·勒洪、哈沙貝納、瑪阿色雅、

27,28• 阿希雅、哈南、阿南、．瑪路客、哈陵、巴阿納。囯

工「立盟約」，按原文，「立」即「劈」盟約之意；因訂立盟約之時，常「劈牲」

為誓（參鬩創 15: 10; 耶 34: 18)· 保證這盟約的堅固性。《禮記曲禮下》說：
「泣牲曰盟。」 《疏》云：「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

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王敦，用血為盟。書成，乃黻血而讀書，匱

牲坎中，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也。」此與聖經劈牲立盟約的儀式，意

義相同。「我們立了」，用多數第一位，表示這記載是由盟約的文件上錄

下來的。「蓋了印」，有許多學者以為是「封緘」之意，與耶 32: 14 相同；

即將立盟者的名字和誓約都寫在一塊木板上，然後用獸皮密封超來（參鬩

達 19:12) 。

® 乃赫米雅省長以下，共二十二位司祭，內中有司祭的族長五位（參閒 12:2-

7, 12-20) 。此處未有載厄斯德拉和大司祭厄肋雅史布的名字；未有記載，
並不是說他們拒絕簽署。

@ 肋未人共十七名，內中有誦讀法律者（參閱 9: 4-5) , 有歌詠者（參閒
11: 22-24; 12: 8-9) , 有遷居耶路撒冷者（參閱 11:15-18) 。

i 民眾的首領共四十四名，內中十五名是已塋記的歸國者及平民（參閒 7:6-

7, 24, 34-35 : 厄上 2:3-19) , 亦有許多是厄斯德拉強迫他們離棄外方婦女
者（參閱厄上 10: 2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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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0:29-40

13:23-27 

5:1-13; 13:15-22, 
出 20:8; 肋 25:1

出 30: 11-13, 
塩下 24:6, 9 

肋 24:5-9;
戶 28:3-8

13:31 

13:31; 甲 26:2

創 22:1; 出 13:12

13:10-14; 戶 18:21,
24-25; 申 14:22

戶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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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約撮要

其餘的民眾、司祭、肋未入、門丁、歌詠者、 29 

獻身者、和所有脱離各地人民而來歸奉天主法律

的人，連同他們的妻子兒女，及凡有知識能懂事

的人，．都支持他們為首領的同胞，起咒宣誓，必 30

按天主的法律去行，就是遵行天主的僕人梅瑟所

頒佈的法律，並遵守履行上主我們的天主的一切

命令、規矩和制度，．決不將我們的女兒嫁給外方 31

人民，也不為我們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外方人 32

民若是在安息日，運貨物或各種食糧來販賣，我

們在安息日或聖日，決不向他們購買甚麼；每七

年停止耕種，豁免一切債務。．我們又為自己定下 33

規矩，每年要繳納三分之一「協刻耳」，作為我

們天主殿中祭祀之用：．備辦供餅、恆常祭品、 34

恒常全燔祭品，安息日、月朔和慶節應獻的祭品

和各種祭物，為以色列贖罪的贖罪祭品，以及我

們天主殿內的一切工作費用。．我們，司祭、肋 35

未入和人民，拈鬮規定，按照家族，每年照一定

的時間，為我們天主的聖殿獻納木柴，放在上主

我們的天主的祭壇上燃燒，如法律上所記載的；

．又當把田地的初熱之物，以及各種樹木的初熟 36

鮮果，每年獻於上主聖殿；·按照法律所載， 37

將我們的兒子和家畜中的首生者，以及我們牛

羊中的首生者，獻於我們天主的聖殿，交給在

我們夭主殿內奉職的司祭；．把我們初熟的粗 38

麵餅、祭品、各種樹木的果實、新酒和油，交

給司祭，送到我天主聖殿的廊房裏；將我們田

地出產的十分之一，送給肋未人，肋未人應

親自在各城鎮，徵收我們勞作的十分之一。

．當肋未人徵收十分之－時，亞郎子孫中的一個司 39

祭，應與肋未人在一起；肋未人應將所得什＿中的

十分之—，獻於我們天主的聖殿，交入聖殿廊房的

寶庫，．因為以色列子民和肋未的子孫，應把所獻的 40

五穀、酒和油，送到廊房內，聖所的器具存在那裏，

奉職的司祭，守門者和歌詠者也住在那裏，對我們



厄下目： 1~3 

天主的聖殿，再也不敢怠慢。這

第十一章

移民京師 7:4 

那時，人民的眾首長住在耶路撒冷，其餘的入

民都拈鬮，抽出十分之—的人民，遷移到耶路撒冷

2 聖城居住，其餘九分仍留在自己的城內。．民眾都稱

3 讚那些自顥遷居到耶路撒冷的人。丁．以下是住在耶編上 9:2

固 有地位的重要人物劃押簽署之後，其餘的人民便來宣誓。若癢泛地說遵守

全部的法律，是很難做好的；拐避免這弊端，特指出七項當守的來，似乎

是他們所宣的七願。 (1) 宣誓遵守與外方人結婚的禁令，因阿孟人托彼雅

的壞影響（參閒 6:17-19) , 不少有勢力的猶太人與外方人聯姻 (31 節）。

(2) 善守安息日，安息日不買甯人的貨品，甯人自然不來，其他禁止工作

之日也是如此 (32a 節；參閌戶 28-29 章）。 (3) 安息年內歇圯（參閱出

23: 11) , 不索取債務 (32b 節）。 (4) 按法律，二十歲以上的人每年為聖

所交納半個協刻耳（參閒出 30:12-16) , 乃赫米雅減輕人民的負擔，改為
三分之一個協刻耳 (33-34 節）。 (5) 按肋 6: 5· 祭壇上的火應常爆不熄，
以前是基貝紜人供應此火柴（參閱蘇 9: 27) , 現今他們用抽籤的方式，規
定每家輪流納木柴的日期 (35 節）。 (6) 先獻地中自然所生的五穀和樹上

的果實（參閱出 23: 19 ; 戶 18: 18 ; 申 26:2-10; 28:8) , 也獻人工所製
的，如鐿、麵包、酒丶油、羊毛等（參閒戶 15:20-21 ; 申 12: 6, 11; 18: 4) , 
長子與牛羊的首生者亦歸屬於主（參閱出 13:11-16; 34:19-20; 肋 27: 27 ; 
戶 18: 15-19)• 現在他們宣誓一一遵守 (36-38a 節）。 (7) 以民一切地

中的收積或牲畜都當取十分之－獻於上主（參閒肋 27: 30-33) , 這亻十一之
物歸於肋未人和司祭（參閒戶 18: 20-24, 30-32) ; 拿出十分之一交與司祭
(38b-40 ii令）。

'yc * * *' * `^ * 

工 本章的記錄，按事情的分類說，卮在 7:4 之後，因舉行各種慶節使省長的

計劃暫告停止。必須遷居聖京的，首先是各首領，即官吏與公務員；第二

是十分之一中籤的民眾。取決於抽籤之事，在聖經中常視為天主聖意的所

在，不能違背。由鄉間遷居京都，必須捨棄自己的房產土地，和自己的妻

子兒女移居聖京，況且那時的聖京是兵家必爭之地；所以移居聖京算是一

種犧牲，因此那些勇敢自願遷居的人們，為人所讚頌。關於聖京中居民的

名單，绱上 9 章亦有記載，略有不同，參閱其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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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1 : 4-11 

編上 9:4-17

路撒冷的本省族長；其餘的以色列人、司祭丶肋未人、

獻身者和撒羅滿僕役的子孫，在猶大各城中，各人

住在本城內自己的產業中。囝

移來的猶大族長

有些猶大的子孫和本雅明的子孫，住在耶路撒 4

冷。猶大的子孫：培勒茲的子孫，有烏齊雅的兒子

阿塔雅；烏齊雅是則加黎雅的兒子，則加黎雅是阿

瑪黎雅的兒子，阿瑪黎雅是舍法提雅的兒子，舍法
提雅是瑪拉肋耳的兒子；．舍拉的子孫，有巴路客的 5

兒子瑪阿色雅；巴路客是苛耳曷則的兒子，苛耳曷

則是哈匝雅的兒子，哈匝雅是阿達雅的兒子，阿達

雅是約雅黎布的兒子，約雅黎布是則加黎雅的兒子。

．培勒茲的子孫住在耶路撒冷的，共計匹百六十八 6

人，都是成人。＠

本雅明的族長

本雅明的子孫有撒路，他是默叔藍的兒子，默 7

叔藍是約厄得的兒子，約厄得是培達雅的兒子，培

達雅是科拉雅的兒子，科拉雅是瑪阿色雅的兒子，

瑪阿色雅是依提耳的兒子，依提耳是耶沙雅的兒子；

．撒路的族人，共計九百二十八人，都是成入。．齊 8, 9 

革黎的兒子約厄耳，作他們的首長；色奴阿的兒子
猶達為副市長。®

司祭

司祭中有耶達雅、約雅黎布丶雅津，．天主聖殿 10,11

的總管色辣雅，他是希耳克雅的兒子，希耳克雅是

默叔藍的兒子，默叔藍是巨多克的兒子，匝多克是

@ 本節說的首領，即 1 節的首長官吏，為以下名單的引子。「在猶大各城中」

以下，與 25 節相連較為適宜。

@ 「培勒茲」和「舍拉」，是猶大的兩個兒子（參閱創 38: 5, 29) , 今當二族
長的是「阿塔雅」和「瑪阿色雅」。

] 「撒路」，參閱編上 9:7 。 8 節本作「在他以後是加拜和撒來， 928 人」，不可

解，今按一希臘澤本與克忒耳等學者改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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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1:12-19

默辣約特的兒子，默辣約特是阿希突布的兒子；

12 • 和他們在聖殿服務的兄弟，共計八百二十二人；

還有耶洛罕的兒子，阿達雅；耶洛罕是培拉里雅的

兒子，培拉里雅是阿默漆的兒子，阿默漆是則加

黎雅的兒子，則加黎雅是帕市胡爾的兒子，帕巿

13 胡爾是瑪耳基雅的兒子，．和他作族長的兄弟共計

二百四十二人；還有阿匝勒耳的兒子阿瑪賽；阿匝
勒耳是阿赫齋的兒子，阿赫齋是默史肋米特的兒子，

14 默史肋米特是依默爾的兒子，．和他的兄弟都是成

人，共計一百二十八人；管理他們的，是哈加多耳
的兒子匝貝狄耳。丐

肋未人
15 肋未入中，有哈叔布的兒子舍瑪雅；哈叔布是

阿次黎岡的兒子，阿次黎岡是哈沙彼雅的兒子，哈

16 沙彼雅是步尼的兒子；．沙貝泰和約匝巴得作肋未人

17 之長，管理天主聖殿的外務。．還有米加的兒子瑪塔 12:25; 頌下 20:14

尼雅；米加是匣貝狄的兒子，匝貝狄是阿撒夫的兒

子；瑪塔尼雅在祈禱時，是啟頌謝經文之長；巴刻

步克雅在兄弟中為副；還有沙慕亞的兒子阿貝達；
沙慕亞是加拉耳的兒子，加拉耳是耶杜通的兒子。

18 • 在聖城的肋未人，共計二百八十四人。心

門丁及其他人員
19 門丁：阿谷布、塔耳孟和他們護守各門的兄弟，

@ 住在聖京的司祭共分三徂： (1) 10-12a 節，第一徂是耶達雅丶約雅黎布
和雅津三家族，尚有大司祭色辣雅的家族，他們都是在聖殿中行敬禮的，

共八百二十三人。「約雅黎布」，瑪索辣經文作「約雅黎布的兒子耶達

雅」，今依編上 9: 10 改。「色辣雅」，按編上 5:40 為被擄前最末之大司祭。

(2) l 2b-13a 節，第二維是阿達雅家族，共二百四十二人，為司祭的族長；
(3) 13b-14 節，第三維為阿瑪賽家族，共一百二十八人。「成人（蕃譯勇
敢的人）」，本為軍人之意，但司祭免除兵役；此處非指軍人，大概指富

有剛健之氣的壯年人，或有權勢的人。

@ 前三位肋未人之長舍瑪雅、沙貝泰和約匝巴，得管理聖殿的雜務；後三位
肋未人之長瑪塔尼雅、巴刻步克雅和阿貝達，於敬禮時歌詠。此處計有三

家，即舍瑪雅家，馬塔尼雅家和阿貝達家。按編上 9:14-16 有四家，第四

家是貝勒基雅，按 12:28 住在乃托法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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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1:20-30

縉下 20:14

共計一百七十二人。 CJ).其餘的以色列人、司祭和肋 20
未人，住在猶大各城，佔據自己的產業。｀獻身者 21
住在曷斐耳區；漆哈和基市帕管理罽身者。．在耶路 22

撒冷肋未入之長，是巴尼的兒子烏齊；巴尼是哈沙

彼雅的兒子，哈沙彼雅是瑪塔尼雅的兒子，瑪塔尼

雅是米加的兒子，出自阿撒夫的子孫，都是在天主

聖殿內行禮時的歌詠者。．每天給歌詠者一定的報 23

酚，這是君王有關他們出的命令。｀猶大的兒子則 24
辣黑的子孫中，有默舍匝貝耳的兒子培塔希雅，他

是王的助手，掌管人民一切事務。

猶大人的城市

至於村鎮和所屬地域：猶大的子孫，有些住在克 25

黎雅特阿爾巴，和所屬村鎮，有些住在狄朋和所屬村

鎮，住在卡貝責耳和所屬村鎮，．住在耶叔亞、摩拉 26

達、貝特培肋特，．住在哈匣叔阿耳、貝爾舍巴和所 27

屬村鎮，．住在漆刻拉格、默苛納和所屬村鎮，．住在 28,29

恩黎孟、柞辣、雅爾慕特，．住在匝諾亞、阿杜藍和 30

所屬村鎮，住在拉基士和城外四郊，住在阿則卡和所

屬村鎮。他們定居之處，是從貝爾舍巴起，直到希農

山谷。國

([) 19 節，按編上 9: 17 為四家，共二百一十二人。與本處所有的區別是，編上

僅載與則魯巴貝耳回國的門丁，此處又加與厄斯德拉回國者。

® 20 節，當與 3 節同在 25 節前。 20-21 節，希譯本無。

@ 「曷斐耳」， 3:27 作「敖斐耳」。 22 節，與 17 節略同。「哈歌泳者一定的

報酬」，即薪俸之意。「君王」，巴騰認為是拉達味。 23 節應從一希臘本

譁作「他給歌詠者制定了每天應盡的職務」，因為按編年纪達味王洋細制

定了他們每天的職務。但現代各繹本多從舊說，「君王」指波斯王，因為

波斯王特別優待各屬國的神職人員。

皿 25-30 節，記載的猶大的城市，共十七座，除耶叔亞 (26 節）和默苛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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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外，其餘皆見於蘇 15 章內的猶大支派的城名中。「克黎雅特阿爾巴」，

即古赫貝龍城。「狄朋」至「貝爾舍巴」七城，在猶大南部。三黍刻拉格」，

常見於達味的歷史中（參閱撒上 27-30 章）。「默苛納」，僅見於此處，

不知位於何地。「祚辣」至 30 節各城，參閱蘇 15 章注 15 。



厄下 11:31-12:9

本雅明人的城市

31 本雅明的子孫，有些住在革巴、米革瑪土、阿

32 雅、貝特耳和所屬村鎮，．住在阿納托特、諾布、阿

33,34 納尼雅丶．哈祚爾、辣瑪、基塔殷、．哈狄得丶責波殷、

35,36 乃巴拉特、．羅得、敖諾和匠入谷。『）．肋未人散居在犏上 4:14
猶大和本雅明。包

第十二章

初次回國的司祭和肋未人

以下是同沙耳提耳的兒子則魯巴貝耳和耶叔亞

回來的司祭和肋未入：色辣雅、耶勒米雅、厄次辣、

2, 3 • 阿瑪黎雅、瑪路客、哈突士、·舍加尼雅、哈陵、

4, 5 默勒摩特、．依多、金乃通、阿彼雅、．米雅明、瑪

6 阿狄雅、彼耳加、·舍瑪雅、約雅黎布、耶達雅、

7 • 撒路、阿摩克、希耳克雅、阿達雅；這些人是耶叔

8 亞時期中的司祭，和他們兄弟的族長。巴．肋未人：
耶叔亞、彼奴依、卡德米耳、舍勒彼雅、猶達、

9 瑪塔尼雅、他和他的兄弟們啟唱頌謝經文。·巴刻

步克雅和烏尼，以及他們的兄弟依照班次，輪流服

務。：

＠本雅明人的城市，計十五座，共分三維： (1) 前四座位於北部，參閱厄上

2:26-28 。 (2) 阿納托特至辣瑪五座城，臨近耶路撒冷。「阿納托特」，

按學者阿伯耳，為伯達尼之誤。 (3) 末五座在本雅明支派西境。「匠人谷」，

此名出於約阿布之後（參鬩編上 4: 14) 。

＠按蘇 21 :9-16, 肋未人在猶大支派得城九座，在本雅明四座。
* 'X k `, * * 'X, *' 

CD 1-7 節，記二十二位公元前 538 年由巴比倫回國的司祭族長，內中十八位見於

10:2-8 簽約之時。第三位「厄次辣」，應作「阿匝黎雅」（參閱 10: 3) 。

(_g; 8-9 節，這些肋未的首領，都見於 10:10-14 簽約之時。歌詠之事，不僅屬末三家，

按 24 節，耶叔亞、卡德米耳和舍勒彼雅亦為歌詠者。按 25 節，瑪塔尼雅和巴

刻步克雅亦為門丁。由此可知，一家之中可以盡數種不同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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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2:10-21

波斯帝國時代的大司祭

耶叔亞生約雅金，約雅金生厄肋雅史布，厄肋 10

雅史布生約雅達，＠．約雅達生約哈南，約哈南生雅 11
杜亞。

10:3-14; 12:1 約雅金大司祭時的司祭族長

在約雅金年間，司祭作族長的：色辣雅家是默 12

辣雅，耶勒米雅家是哈納尼雅，．厄次辣家是默叔 13

藍，阿瑪黎雅家是約哈南，．瑪路客家是約納堂，舍 14

巴尼雅家是約色夫，．哈陵家是阿德納，默辣摩特家 15

是赫耳凱，．依多家是則加黎雅，金乃通家是默叔 16

藍，．阿彼雅家是齊革黎，米尼雅明和摩阿狄雅家是 17

丕耳泰，．彼耳加家是沙慕亞，舍瑪雅家是約納堂， 18 

．約雅黎布家是瑪特乃，耶達雅家是烏齊，．撒路家 19,20

是卡來，阿摩克家是厄貝爾，．希耳克雅家是哈沙彼 21

雅，阿達雅家是乃塔乃耳。回

(8) 10-11 節，記大司祭的世系。按若瑟夫，「雅杜亞」為亞歷山大同時人（公

元前 336-323 年）。這族譜共包牾二百年，計六代，與所處時代十分相合。

(1) 「耶叔亞」，為由充軍返國後第一位大司祭（公元前 538-498 年）。 (2)

「約雅金」，按史家若瑟夫，為與厄斯德拉同時之大司祭（公元前 499-455

年）。 (3) 「厄肋雅史布」，正當乃赫米雅回國重修城垣之時為大司祭

（公元前 445 年）；在乃赫米雅於公元前 433 年返巴比倫後，仍為司祭（公

元前 445-429 年）。 (4) 「約雅達」，公元前 429-410 年為大司祭。 (5) 《厄

肋番廷文件》載，達理阿二世十四年時（公元前 410 年），耶路撒冷的大

司祭名「約曷哈南」，即族譜上之約納堂，亦即 22-23 節之「約哈南」之誤；

他為大司祭至公元前 340 年。 (6) 史家若瑟夫記載，「雅杜亞」大司祭見

提洛和迦薩二城已為亞歷山大所攻佔，並向耶路撒冷攻擊而來；遂前往歡

迎亞歷山大，使耶路撒冷倖免於難，且為各地的猶太人求得了若干的特恩。

若瑟夫記述雅杜亞為大司祭二十年之久，卒於公元前 320 年。本書加上公

元前四世紀的大司祭，可證本書的編輯當在四世紀之末。

@ 在 2-7 節，已見過與耶叔亞同時的二十四位司祭族長（公元前 538-495 年），

268 

12-21 節，是約雅金時代那些家族中的族長（公元前 498-455 年）。第六家

族「哈突士」，或因抄錄之不慎而遺漏。在「米尼雅明」族，此處遺漏族

長名。三分之一的家族名字，因字毋殘缺或筆誤之故，而與 2-7 節咯有不同。



厄下 12:22-30

肋未族長

22 在厄肋雅史布、約雅達、約哈南和雅杜亞年間，

肋未人的族長都登記了，司祭也登記了，直到波斯
23 達理阿的朝代。．肋未人的族長，也都登記在《編年

24 錄》上，直到厄肋雅史布的孫子約哈南時代。｀肋厄上 2:40
未人的族長是哈沙彼雅、舍勒彼雅、耶叔亞、彼奴

依和卡德米耳；他們和他們的兄弟，按天主的人達

味所制定的，在唱讚美和頌謝經文時，對面站着，
25 分班輪流歌唱。．瑪塔尼雅、巴刻步克雅、敖巴狄雅、 11:17

默叔藍、塔耳孟和阿谷布，都是守門的，護守庫房
26 的門：．以上都是約匝達克的孫子，耶叔亞的兒子約

雅金時代和乃赫米雅省長，及厄斯德拉司祭兼經師
時代的人。 6

城垣落成典禮

27 為耶路撒冷城垣舉行落成典禮時，召集住在各

地的肋未人，來到耶路撒冷，詠唱頌謝讚美的詩歌，
28 彈奏絃樂琴瑟，使這落成典禮歡樂舉行。．肋未人的

子孫歌詠者，便由耶路撒冷四周區域，和乃托法各
29 村莊，．由貝特基耳加耳、革巴和阿次瑪委特鄉間，

集合前來，原來歌詠者在耶路撒冷四周，為自己建
30 造了莊隗。．司祭和肋未入聖潔了自己以後，又聖潔

5 每一位大司祭時代，司祭和肋未人都有詳締的登記名單；如耶叔亞時代的
(1-9 節），約雅金時代的 (12-21 節）。一直到雅杜亞大司祭時代，本書

祇記錄了兩位大司祭時代的司祭族長。至於以後的族長，僅將登記之事提

出，登記之處，大概即 23 節的《編年錄》；有學者以鈣此即編年紀，亦有

學者以為是存於聖殿中的一種襠案。「波斯達理阿」，即達理阿三世（公

元前 336-330 年），名「苛多瑪奴斯」 (Codomanus)' 是波斯帝國最末的

皇帝，為亞歷山大所滅。

@ 24-25 節，是約雅金大司祭時有關歌詠者和門丁的零星記錄；這些肋未家族，

多半是同耶叔亞回國者（參閱編上 23-24 章）。 26 節，包括兩個時代，即

厄肋雅史布的前任大司祭約雅金時代和乃赫米雅與厄斯德拉時代。公元前

445 年復興時，二人曾在一超，按此處亦可將二人個別分躬兩個時期；此處

亦暗示乃赫米雅是在厄斯德拉之前。這三個時期連超來，共七八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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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2:31-41

了民眾、城門和城牆。？．我叫猶大各首長登上城牆， 31
將儀仗分為兩大隊：—隊在城牆上向右往糞門進行，

．在隊後隨行的，是曷沙雅和猶大的—半首長，．以 32,33

及阿匝黎雅、厄次辣丶默叔藍、·猶達、本雅明丶舍 34

瑪雅和耶勒米雅，．這些入都是司祭中吹號筒的；還 35

有約納堂的兒子則加黎雅 約納堂是舍瑪雅的兒

子，舍瑪雅是瑪塔尼雅的兒子，瑪塔尼雅是米加雅

的兒子，米加雅是匝雇爾的兒子，匝雇爾是阿撒夫

的兒子-----e以及則加黎雅的兄弟：舍瑪雅、阿匝勒 36

耳、米拉來、基拉來丶瑪艾、乃塔乃耳、猶達和哈

納尼，演奏天主的人達味的樂器。厄斯德拉經師走

在他們的前面。．他們到了泉門之後，一直上了達味 37

城的石級，沿着城癌斜坡，靠着達味王宮，走到東

邊的水門。＠．第二儀仗隊往左邊行，我在儀仗隊之 38
後，與另—半首長在城牆上，路過爐堡，直到廣場

的城牆；．以後，路過厄弗辣因門、魚門、哈納乃耳 39

堡，直到羊門，便在更門前停住了。｀這兩儀仗隊 40
站在天主的殿內，有一半首長同我在—起；．還有司 41

Cl) 有人以為慶祝城垣落成典禮的記載，應置於城垣修竣的記事之後（參閱
7: 3) 。他們想這段事跡出現在此處，是由錯簡所致。但是我們應首先注意
本書的 11-13 章，是編者由各種零星文獻中按類收集而成的；在記事之前，

是關於大司祭、司祭和肋未人的事。巴騰以劵本處祝賀城垣落成的記事，

歸於司祭肋未之事，較歸於城垣之事，更為合宜。肋未人能歌詠者不都住

在京城內，散居在猶大各地。「乃托法」，在白冷之南。「革巴和阿次瑪

委特」，位於京都之北。「貝特基耳加耳」，臨近耶里哥。聖潔人物之禮儀，

是用洗灌或灑水，亦有時用灑牲血或塗抹牲血（參閱戶 8:6-22; 編下

29:5-17; 貝 1J 43: 18-27) 。

® 慶祝典禮的主要部分，是熱烈的遊行儀式，遊行分為兩隊儀仗。這兩隊儀
仗在翼門與爐堡之間的谷門登上城牆，一隊繞城垣之南端，另一隊繞城垣

之北端。往南行之儀仗隊由厄斯德拉司祭領導，儀仗中有一半猶大的各首

領八位，吹號筒的司祭九位。這儀仗在城牆上向南往翼門前進，他們到泉

門之後，或因以後城垣高聳之故，不易行走，便下了城牆，走上達味城的

石级，沿城的斜坡，再經達味王宮，到了水門，此門前有聖殿的廣場。

@ 第二隊由乃赫米雅領導，他們往北向爐堡出發，以後經北城垣，過厄弗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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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門、魚門、哈納乃耳堡和羊門，而至更門，此門臨近聖殿，與第一隊儀

仗相遇。



厄下 12:42-47

祭厄里雅金、瑪阿色雅、米尼雅明、米加雅、厄里

42 約乃、則加黎雅、哈納尼雅，他們吹着號筒；．還有

瑪阿色雅、舍瑪雅、厄肋阿匝爾丶烏齊、約哈南、

瑪耳基雅、厄藍和厄則爾。歌詠者都在耶辣希雅指

43 導下高聲歌唱。．那—日祭獻了很多犧牲，入們都很

歡樂，因為天主使他們非常歡樂，連婦女兒童也都

喜歡；耶路撒冷歡樂的聲音閏於遠方。國

聖職人員的供養

44 那時，也派定了專員，管理存放祭品丶初熟之 13·5

物和什－之物的倉庫，將各城各鄉照法律規定應交

於司祭和肋未入的物品，都存放在裏面，因為猶太

45 入對盡瞄的司祭和肋未入都表喜悅，．因他們各盡侍犏上25 l皇下 8:14

奉他們的天主之職，舉行取潔禮。歌詠者和門丁，

46 也都遵照達味和他的兒子撒羅滿所制定的進行，．因 13:10-11; 綱下
29:30·35.15 

為遠在達味和阿撒夫時代，已有歌詠長的職務，和 ' 
47 讚美並感謝天主的歌曲。＠．在則魯巴貝耳和乃赫米 10:39; 戶 18:26

雅年間，全以色列天天都繳納給歌詠者和門丁應繳

納之物，也把一部分聖物交給肋未入，肋未入再將

—部分交給亞郎的子孫。＠

皿 兩隊遊行儀仗禁合於聖殿，一超再奏樂歌唱，行祭獻的典禮，大家共同歡

樂。 41 節吹號筒的七位司祭是屬第二隊儀仗的； 42 節之八位司祭，沒有提

他們的職務，大概也是奏樂器的司祭。希臘譯文蘊 41-42 節之名單。

@ 此時因恢復了聖殿中的一切禮樂，就似達味黃金時代的盛況一樣，所以取
得了民眾的歡心，為聖殿樂意捐獻，也多多獻紐哈神職人員，為此需要收

集和管理庫房的人員。作者把一切禮樂的制度都歸諸達味和撒羅滿（參閱

編上 6:16-32; 25-26 章）。神職人員若遵行了古代所傳下的禮樂，方為全

以色列人所悅服。

@ 「在則魯巴貝耳和乃赫米雅年間」，有學者認為祇拉這兩位的時代，有學者
認為指整個復興時代。夭天哈歌詠者赧酬，參閱 11: 23 ; 此處又加上門丁。
肋未人由所得的什－之物中取十分之一給大司祭，若不如此即不得用其餘

九分（參閱戶 18: 26-28) 。本節按原文應譯作「他們（民眾）聖化肋未人，

肋未人聖化亞郎的子孫」，現代譯本多意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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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3: 1-9 

第十三章

隔絕外方人

甲 23:4-6 那日，當着民眾宣讀《梅瑟書》時，人們聽到 1

書中寫着説：「永遠不准阿孟人和摩阿布人，加入

戶 22:6 天主的會眾，．因為他們沒有攜帶飲食歡迎以色列子 2

民，反賄賂巴郎詛咒他們，我們的天主卻將詛咒轉

13:4-9, 23-27, 28 為祝福。」．民眾一聽了這法律，便將各外族由以色 3

列人中隔絕。叮

12:44 

瑪L~1:12-13;
右 2:13-17

二次返國改革

這事以前，厄肋雅史布司祭，曾被派管理我們 4

天主聖殿的倉庫，他是托彼雅的親信，·遂為托彼雅 5

準備了—所大倉房，以前其中是存放供物丶乳香丶

器具，以及肋未入、歌詠者和門丁按法律所應得的

什一之穀丶酒和油，並司祭所應得的供物。 (2).發生 6
這—切事時，我不曾在耶路撒冷，因為在巴比倫王

阿塔薛西斯三十二年，我已回到君王那裏；滿了—

個時期以後，我又求得君王准許，．回了耶路撒冷； 7 

此時我才發覺出，厄肋雅史布為托彼雅所行的壞事，

為他在天主聖殿的庭院中，準備了一所大倉房。．我 8

咸覺十分難受，立即將托彼雅的一切器物，拋出倉

房之外，．下命清潔那倉房，將天主聖殿的器具、供 9

CD 宣讀法律之日，即 9: 1 所記之日；所讀之法律，即申 23 章。 1-3 節，是追述 9:1

宣讀法律時所發生的事。作者將這事置於此處，作為 4-9 節一段歷史的引

子。他似乎特意將大司祭厄肋雅史布，如何包庇阿孟人托彼雅的罪過誇

大~。

® 乃赫米雅去巴比倫不在聖京時，大司祭厄肋雅史布在聖殿的圍牆內，給了
阿孟人托彼雅一所房屋，留為彼用。「親信（著譯親知）」，按原文有「親

戚」和「知交」之意；經學家多以為厄肋雅史布與托彼雅沒有親戚關係，

僅為盟友之交。厄肋雅史布犯了兩種褻聖的罪，一是讓外教人到聖殿的範

圍內，二是將存放聖物的房屋讓與外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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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3:10-15

物和乳香仍放在裏面。＠

重整什一之物

10 我還發覺肋未人應得之分，人們已不繳納，為 12:44, 47; 編下
31:6 

11 此供職的肋未人和歌詠者，各回了本鄉。．我便責斥

首長們説：「為甚麼又將天主的聖殿忽略了呢？」

以後我將肋未人召集起來，又恢復了他們的職務。
12 ．那時，全猶大又將什－之穀、酒和油送入倉房。 10:38-39 

13 ．我派定了舍肋米雅司祭、匣多克經師和肋未人培達

雅，作管理倉庫的人；委任瑪塔尼雅的孫子，匝雇

爾的兒子哈南，作他們的助手，都是忠實可靠的人；

14 他們的職務是將什—之物，分給他們的兄弟。．我的

天主，為了這事，請記憶我 l 不要抹去我對我天主

的聖殿，和其中的禮儀所做的一切善事。困

聖化安息日
15 那時我在猶大，看見有入在安息日踏榨酒池， 10:32; 出 20.8

搬運禾綑，馱在驢上，並把酒、葡萄、無花果和其

他各種重載，在安息日運到耶路撒冷；為了他們在

@ 乃赫米雅期滿返巴比倫的年代，是阿塔薛西斯王三十二年，即公元前 433

年。但是他在巴比倫住了多少時候，又回了耶路撒冷，此處未提。我們當

假定乃赫米雅在巴比倫一定住了好幾年，這幾年中在巴力斯坦，法律逐漸

廢弛，聖殿內容納外教人居留，人民不繳納什－之物，不守安息日等等弊

端。乃赫米雅風聞這一切，逐有第二次回國之行；他大概於公元前 429-423

年間到了猶大。那時厄肋雅史布已死，他的兒子約雅達繼任為大司祭；托

彼雅那時亦不在聖京。乃赫米雅見二人一逝世一離去，所以將那阿孟人的

一切器物，拋擲於外，聖潔了那房屋，再為存放聖物之用。

団 10-14 節，大司祭留一外方人住在聖殿內，這種褻聖的罪給民眾一種不良的

影零。民眾不再繳納什一之物，致使肋未人不能生活而回往鄉間，祭獻大

典因而廢棄 (11 節），大司祭應負此咎。乃赫米雅為恢復祭獻之事，採取

了三個步驟： (1) 召肋未人返回聖京； (2) 令民眾繳納什－之物； (3) 
按厄上 8:33 的制定，由二位司祭和二位肋未人成立一委員會，管理庫房以

及分配之事。「請記憶我，不要抹去」，這是乃赫米雅受了他同時人瑪拉

基亞先知的影攀；因為先知說：「這是敬畏上主的人彼此談論的。但上主

都加以注意而聽見了，並且在他面前的記錄簿上，為那敬畏上主和投靠他

名號的人予以記錄了。」（拉 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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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3:16-23

此日買賣應用品，我曾警戒了他們。（$．有住在這裏 16
的提洛入，運來角和各種貨物，安息日還在耶路撒

冷賣給猶太人，．我遂責斥有權勢的猶太人説：「你 17

們怎麼行這樣的壞事，褻瀆安息日呢，．你們的祖先 18

不是曾這樣行事，而使我們的天主，加給了我們和

這城這一切災禍嗎？現今你們褻瀆安息日，還要義

怒再多加在以色列人身上嗎？」固．所以在安息日前 19
一天，陰影一來到耶路撒冷城門，我就下令關閉城

門，不准開門，直到安息日過去；並派我的僕役守

門，安息日不准任何重載運進。．有一兩次，販夫和 20

賣各種貨物的商人，在耶路撒冷外過夜；．我警告他 21

們説：「你們為甚麼在城垣前過夜？若是你們再這

樣做，我就要向你們下手。」從此以後，安息日他

們不敢再來。．我也命令肋未人先聖潔自己，然後去 22

看守城門，為聖化聖日。我的天主，為了這事也蜻

你記憶我 I 照你的大仁慈憐恤我 I'.u

抑制雜婚
10:31; 13:1-3; 
申 23:4

那時，我還發現好些猶太人，娶了阿市多得、 23 

® 15 節，乃赫米雅巡行猶大省，得知違犯安息日者有三事： (1) 安息日農

人做收穫的工作（參鬩出 34: 21) ; (2) 安息日運送貨物到聖城（參閱耶

17:21) ; (3) 安息日作買賣，販賣貨物（參閱亞 8: 5-6) 。這些違犯神聖

安息日的罪，都應處死（參閱出 31:15) 。乃赫米雅大概在安息日見到那些

痛心的事，便嚴厲責斥了他們。

@ 自則魯巴貝耳超，已與腓尼基人有友善與商務的來往（參閱厄上 3: 7) 。此

時住在聖京的提洛人為數很多（參閒則 27:12-25), 他們居臨地中梅，也

一定運鮮魚到聖京來賣。他們不管安息日，然而守安息日布十誡之一，連

住在以民中的外邦人也當遵守（參閱出 22: 10 ; 申 5: 14) 。犯安息日者，

應受死刑；這罪是上主向民眾發怒的一種原因（參閱則 20: 13; 22: 8, 26: 
23: 38) 。

丁 為聖化安息日，乃赫米雅便下令在安息日，即自星期五日落至星期六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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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城門，防止甯人入內和農人出外工作。「向你們下手」，即將他們的

貨物充公，並鞭笞拘留他們；商人明悉省長的厲害，所以安息日他們不敢

再來。按 7: 1 所定者，今仍派肋未人守門。「聖潔自己」，是一種禮儀上

的取潔（參閱 12: 30) 。 22 節末是乃赫米雅謙遜熱誠的祈禱，他不仗恃自

己的功勳而全賴天主的仁患。



24 

25 

26 

27 

阿孟和摩阿布人的女子為妻。．他們的兒子，有—半

衹會説阿市多得話，或這些民族的—種語言，而不

會講猶太話。．我遂責斥咒罵這樣的男人，其中—些

我還打了他們，扯了他們的頭髮，叫他們指着天主

起誓，向他們説：「你們不可再把你們的女兒，嫁

給他們的兒子，也不可再為你們的兒子並為你們自

己，娶他門的女兒。．以色列的君王撒羅滿，豈不是

在這事上犯了罪嗎？在這樣多民族中，沒有—個相

似他的君王，他又是天主所愛的，天主使他成為全

以色列的君王，但是外方女子竟引他犯了罪。．我們

豈能任憑你們行這—切大壞事，娶外方婦女，背棄

天主嗎？」＠

其他的改革

厄下 13:24-29

撒下 12:24; 列上
11:1-13 

28 大司祭厄肋雅史布的兒子約雅達，有個兒子是 2:10; 13:1-3 

29 曷龍入桑巴拉特的女婿，我便驅逐他離開我。．我的

天主，請記住他們丨因為他們褻瀆了司祭的品位，

® 被巴比倫帝國征服的民族，皆到處遷移流徒（參閱列下 17 章）。各民族

雜居一處，異族間互通婚姻，似乎是必然的結果。但是天主不要選民與外

族聯姻，以保護聖潔的宗教及保持原始的啟示。所以在厄斯德拉初來之時

（厄上 9-10 章），以及乃赫米雅初次居本國期間（參閱 10: 30; 13: 3) , 都
有重整婚姻，襲逐異族婦女之事。乃赫米雅返巴比倫後，與外族聯姻之風

復熾。乃赫米雅二次返國後之第四種改革，即整飭婚姻，強化宗教教育。「阿

市多得」，劵猶大西方古培肋舍特五名城之一；此時為敍利亞省之省會。

阿市多得有自己的語言，不與閃族語同系。但阿孟人與摩阿布人與猶太人

語言咯同。「猶太語」，即指當時通行的阿剌美語。乃赫米雅責斥詛罵他

們並扯他們的鬍鬚，發洩極度的憤怒，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背教的危險 (26

節），二是違命的罪過。背教的危險，撒羅滿是明顔的例子。撒罹滿是智

慧權能的君王，為上主所喜愛；但他娶了外教的女子，因而敬拜了邪神，

背離上主。乃赫米雅雖用了嚴厲的責罵，他却沒像厄斯德拉那樣將外方婦

女及將他們所生的子女一起驅逐。乃赫米雅認為，叫那些娶外方婦女的男

子超堊，為將來忠心服從法律，事奉上主。一方面，這種娶外方女人的違

法罪過，並不太重，因為他們所生的子女，一半能講猶太語，他們與那些

普通良善的以色列人一樣，何必襲逐他們呢？另一方面，因超誓約，強迫

家長們在語言和宗教方面，妥善教育他們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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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3:30-31

破壞了司祭和肋未的誓約。~.如此我清除了一切異 30

類，整頓了司祭和肋未人的職守，規定了各人應盡

10:35-36 的任務，．劃定了奉獻木柴和什—之物的時期。我的 31

天主 I 求你記憶我使我蒙福 I @J 

@ 乃赫米雅處理大司祭家娶外方女子的事，與處理平民者完全兩樣。因為按
肋 21: 14 , 大司祭當由自己民族中娶一處女為妻，大司祭和他的家人都應
該是聖潔的（參閒肋 21: 6) , 這聖潔正是他們與天主立約的條件。天主同
司祭和肋未人所立的誓約，瑪拉基亞先知稱之為「與肋未所訂立的盟約」

（參閱拉 2: 4-5) 。若在大司祭的兒子中娶一位撒瑪黎雅女子，更形污辱這

誓約，再加上他們所娶的女子的父親是謀害攻擊乃赫米雅最有力的一位（參

閒厄下 2: 19; 3: 33; 4: 1) , 乃赫米雅一定把那大司祭的兒子驅逐猶大之外
(28 節）。乃赫米雅每敍事之後，多贄以熱誠的祈禱，今以咒文代替，表示

他的盛怒。

詢 乃赫米雅在驅逐大司祭的兒子之後，又將司祭和肋未人所娶外方女子驅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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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也將她們所生的子女一同嘔逐，使司祭和肋未人的種族純正聖潔。以

後，乃赫米雅又重整了神職人員的職務。 31a 節，迪恢復 10:35 供應木柴

的制度。「求你記憶我使我蒙福」，是乃赫米雅時需念的短涌（參閱 5: 19: 
6:14,22,29), 鼓勵他為光榮天主、為人謀福利的精神。他的希望業經獲允，
他的熱誠丶事業和功勳，在他自己的民族中永沒有埋沒。德訓篇的作者稱

頌他說：「乃赫米雅值得紀念的事更多，他給我們重修了倒塌的城牆，安

門加閂，並修苴了我們的房屋。」 （德 49: 15) 



多俾亞傳

多 1卑亞才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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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俾亞傳引言

（一）本書的名稱

多俾亞傳

引言

本書的名稱，在各古本經卷及各譯本內皆不—致。除了幾本最古

的希臘譯本有很簡單的題名「丁obit 」或「丁obe1t 」外，其餘的後期譯

本，都在本書主角的名字後面附加上了他的家譜和身世，且所述各本
都不相同。拉丁通行本的題名作「多俾亞傳」（口be「丁ob1ae) ; 通

行本將書內的主角父子皆稱為多俾亞，故名本書為「多俾亞傳」，當

然十分恰當。但是本書是由希膽本譯成的，希麿譯本衹稱子為多俾亞

（丁ob1as)• 稱其父則為托彼特 (Tobit 或丁obe1t) ; 那麼本書則應名

為「托彼特傳」了。但是因為聖教會慣用「多俾亞傳」的緣故，所以

我們仍保留「多俾亞傳」為本書的名稱。

（二）內容與分析

本書是天主在世間巧妙安排的一個很顯明的例子。作者先敍述了

托彼特的聖德和他所受的鱷難，同時又敍述了辣古耳的女兒撒辣的賢
德和她所受的麾難。然後又敍述了天主怎樣垂允了他們二人的祈禱，

怎樣派遣天使來解救他們二人的痛苦，怎樣使托彼特復明，怎樣使撒

辣得到終身的伴侶。最後敍述闔家團圓，以感謝天主的聖歌作結束。

由以上所述的內容看來，除了 1: 1 -2 為本書的題名外，本書很自
然的可分為三大段：

—) 托彼時與撒辣二入的聖德與遭遇 1:3-3:17 S (S 即希臘文譯本西
乃抄卷）； 1:1-3:25 V (V 即拉丁通行本）

(1) 托彼特的聖德與遭遇 (1 :3-3:6) 
托彼特是納斐塔里支派的人，在亞述王沙耳瑪乃色執政時，被擄

到尼尼微去，在那裏作了—心繫於天主所選為全以民的宗教中心一—

耶路撒冷—一的模範。托彼特在幼年時，就虔心遵守梅瑟法律，並且

苜時對自己的同胞施行各種恩惠 (1:3-9) 。被擄到尼尼微後，他不

但在沙耳瑪乃色王前得寵的時期內，盡量的向自己的同胞筋行慈善；

就是在撒乃里黎布皇難以色列時，仍然冒着性命的危險，去埋葬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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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俾亞傳引言

(1:10-18) 。國王下通緝令要捉拿他，將他的家產全部沒收，直到國

王死後，才獲赦免 (1:10-22) 。厄撒哈冬繼位後，托彼特又繼續做他

的善事 (2:1-8) 。正在旌行功德之際，天主的試探便臨到他的頭上。

—日埋葬死者回來，在庭院中休息，鳥的紈糞落在他的眼裏，使他成

了瞎子 (2:9- 1 0) 。托彼特受到這樣大的考驗，又遭到他的妻子的謾
賦與恥笑。夫妻這次衝突的原因，是因亞納出外作工，除工資外又得

到了一隻小羊而起 (2:11-14) 。在他忍無可忍之時，衹有一心依靠天

主，祈求天主使他脱離此世 (3: 1 -6) 。

(2) 撒辣的賢德與遭遇 (3:7-15)

撒辣是辣古耳的女兒，居住在瑪待的厄克巴塔納。當她受到使女

的辱臟，將惡魔殺死她七個丈夫的死罪歸於她時 (3:7-10)• 她就投

到天主台前，祈求天主賜她脱離此世 (3:11-15) 。

(3) 紆吉言侖 (3: 1 6- 1 7) 

天上的大主垂允了他們二人的祈禱，遣發辣法耳解救他們二人的

痛苦。

二）天上的援助者——辣法耳 (4:1-12:22 S; 3:24-12:22 V) 

(1) 向厄克巴塔納起程 (4:1-6:10)

1 . 起程的動機及托彼特向兒子的訓誨 (4:1 -21) : 
托彼特失明後的困苦境遇，使他想起在辣傑斯他的親戚加貝羅處

所存放的銀子，於是便叫自己的兒子多俾亞來 (4:1-2) 。托彼特

在兒子將起程前，以為自己離死期不遠，便向兒子發表了—篇處

世的訓言 (4:3-19)• 然後又給他説了關於那項存款的事 (4:20-

21) 。

2. 準備、辭別、起程 (5:1-23):

托彼特將契據交給了自己的兒子之後，命他快去找—位忠實的伴

侶 (5:1-3) 。多俾亞便找到化了裝的旅行者辣法耳 (5:4- 14) 。

各事準備妥當辭別時，多俾亞的母親表現憂傷 (5:15-23) 。

3. 路上所遇的奇事 (6:1-19) : 
多倬亞與辣広耳起程之後，第—夜宿在底格里斯河畔；當多俾亞

洗腳之際，有條大角來吞噬他。多俾亞在辣法耳的命令之下，便

將大角捉住，拖到岸上，取出它的心、肝、膽來，以作驅逐惡魔、

醫治瞎眼的藥 (6:1-9) 。在他們繼溍行程中，辣法耳向多俾亞建

議，叫他娶早已命定給他的辣古耳的女兒撒辣為妻，並且教他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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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使用他所帶來的藥，並解決他的塑豫 (6: 1 0- 1 9) 。

(2) 在厄克巴塔納所發生的事 (7:1-9:6)

1 . 多俾亞與撒辣完婚 (7:1-17) : 
多俾亞與辣法耳來到厄克巴塔納後，二人同到辣古耳家 (7:1-7);

彼此問候之後，在筵席上，多俾亞向撒辣求婚，辣古耳的猶豫冰

釋後，多俾亞與撒辣的婚姻才決定 (7:8-17) 。

2. 婚姻難題解決之後，大家宴飲 (8:1-21) : 
宴飲後，多俾亞被領到撒辣的房間裏，馬上便取出辣法耳命他所

帶來的藥，將惡魔驅逐。二人祈禱後，共同入眠 (8: 1 -9) 。多疑

的辣古耳掘了墳墓之後，得知二人平安餌恙的喜訊，心中十分快

慰，讚頌天主，大排筵席 (8:10-21) 。

3 辣法耳去辣傑斯取款 (9:1-6) : 
在婚筵時，辣法耳代替多俾亞去辣傑斯，索回在那裏所存放的銀

子 (9:1-6) 。

(3) 辭別辣古耳起程回家 (1 0: 1 -1 2:22) 
1 . 辭別辣古耳 (10:1-14) : 
多俾亞在辣古耳家裏逗留，使自己的父母掛念 (10:1-7) 。辣法

耳由辣傑斯回來，等待多俾亞婚期完滿，多俾亞要求辣古耳准其

急速返里，就帶着撒辣與一切財寶辭別辣古耳 (1 0:8- 14) 。

2. 托彼特復明，見其子與媳歸來 (11:1-20) : 
為不願意使撒辣見其瞎眼的公公，辣法耳勸多俾亞與己先行，去

醫治托彼特的眼睛 (11:1-15) 。托彼特迎接子媳回家，擺設婚筵

(11:16-20) 。

3. 辣法耳顯露身分和隱身辭去 (12:1-22):

托彼特父子商討，報酬辣法耳的辦法 (12:1-5) 。辣法耳説明自

己的來歷，勸他們應當讚頌天主對他們所行的奇事，然後隱身辭

去 (12:6-22) 。

三）本書總結 (13:1-14:15 S; 13:1-14:17 V) 

(1) 托彼特的感謝詞 (1 3: 1 -14: 1) 
托彼特讚頌天主對巴所作的一切奇事，同時預言自己同胞現在與

將來的命運。

(2) 臨終與死後 (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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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彼特死後，多俾亞遵從父命，率領全家遷居厄克巴塔納自己岳

父的家中，孝敬二位老人至到他們死去。最後，多俾亞聽到尼尼微毀

滅的消息，便與世永別了。

（三）本書的目的

由上面的分析看來，本書的內容顯然是—段教訓世人的歷史。在

記述事情中，自然地帶着很濃厚的教訓世人的意義。本書的主角托彼
特，是一個遵守沄律的模範人。他一生的災害與幸福，表現了天主措

施的公義與大能。公義的天主是絕對不放棄虔誠信靠於他的人，更加

絕對不能放棄向窮人施行仁慈的入，正如聖詠所説的：「眷顧貧窮人

的人，真是有福，患難時日，他必蒙上主救助。上主必保護他，賜他

生存，在世上蒙福，決不將他交給他的仇敵而任敵所欲。他呻吟床榻，

上主給他支援，他患病時，必使他轉危為安。」（詠 41:2-4)

本書作者的目的，除了告訴世人，在冥冥中有—位大主宰安排世

間的一切之外；還向世人介紹了－位熱心遵守法律的模範人物，使居

住在外邦入中的入們，看到他的榜樣，遵循梅瑟的法律，走向修德的

大道。參閲引言（九） (2) 「本書與道義神學」及 (3) 「本書與神

修學」。

（四）本書的性質

談起本書的性質，學者們至今還是爭論不已。本書固然是被列在

史書之內，但其歷史性的成分有多少，至今還是一個尚待討論的問題。

本書所敍述的史事，與其他史書所記錄的歷史之不同，是顯而易見的。

(1) 因為本書並不是繼續以民的歷史線索，去敍述某一時期內所發生

的史事（如民長紀或列王紀）。 (2) 因為本書所敍述的對象，並不

是全以民的歷史，而祇是—段家庭的小史或幾段充軍中的片段記載。

(3) 因本書的作者不很注意整個歷史的順序．因此就發生了許多歷史

上的難題。 (4) 本書注意教訓世人，在冥冥中有一位大主宰安排一切，

因此學者們對本書的歷史性便發生了疑問。

聖教會對此問題並沒有甚麼決定，不過為解經學者畫了—個範

圍。羅馬聖經委員會在 1605 年發表的文件，大意是説：「凡認為聖

經史書上所記載的事，或全部或一部分不是真實的史事，而是似是而

非的客觀的史事，這不是—種妥善的解經方法。除非能拿出鐵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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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此處聖經作者不肯忠實敍述一段可觀的歷史，而祇用歷史的形式

來講述一個寓言或一個譬喻，或＿段似歷史而非歷史的故事。」教宗

良十三所發出的《至全照顧者》 (Prov1dent1ss1mus Deus) 通諠上説，

解經學者除非有充足的理由，絕對不許捨棄字面上的意義。

學者們對本書的性質問題所有的意見，雖不一致，大體可綜合為

下面的四大學派：

(1) 歷史派：

此派的學者以為本書的各部分，都是真實的史事，是狹意的歷

史。擁護此派的學者有：露市 (Reuch) 、曷貝格 (Kanlen-Hoberg) 丶

赫貴瑙爾 (M. 日etznauer) 、協仆斐壹 (A. Schoapfer) 、秀耳忒 (A.

Schulte) 丶市羅格耳 (N. Schlogl) 、撒肋斯 (Sales) 及加耳多斯 (R.

Ga/dos) 等。他們擁護本書為狹意史書的理由是：

1 . 本書的位置，在各譯本內一向都被列於舊約史書之目錄中。
2. 由本書內所列舉的地名、歷史上的人名以及托彼特的家譜，都

可證明本書的作者是要寫一部真正的史書，而不是寫一部虛構的

小説。

3. 本書內容，全是根據事實，並不是根據理想而成的。

(2) 小説派：

此派的學者，以為本書是—部小説或傳奇，並沒有歷史或事實的

根據，目的祇是教訓世入認識真理，如新約中的比喻 (Parabola) -

般。擁護此派的學者為：馬丁路德 (M. Luthe口、楊氏 (J. Jahn) 、

摩委斯 (C. Move ls) 、夫黎茲市 (O.F. F 「 1zsche) 丶祚克肋爾 (0.

Zockler) 及秀勒爾 (E. Schu 「 er) 等。他們以為本書是一部小説或一部

傳奇的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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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歷史上的難題：
按多俾亞傳 1 :2 和 1: 13 的記載，本書的主角托彼特是被厄乃默撒

（公元前 726-722 年）擄到亞述去的，然而按列下 15:29 的記載，

托彼特所屬的納斐塔里支派早已被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世（公元

前 745-727 年）擄去了。再説，若按歷史上的證明，並不是沙耳

瑪乃色攻破撒瑪黎雅，而是他的繼承者撒面貢（公元前 725-705

年），並且將以色列人民遷移至亞述。按多俾亞傳 1: 1 5 的記述，
沙耳瑪乃色的兒子與繼承者是散乃黑黎布，其實他的繼承者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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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貢。但撒爾貢不是沙耳瑪乃色的兒子，祇是他的繼承者。按多
俾亞傳 B 卷抄本的 14:15 , 攻破尼尼微的是阿蘇厄魯斯和拿步高；
按 S 卷則為阿希加；但是若按世界史上所記載的，攻破尼尼微的
是基雅撒勒 (Cyaxa 「es) 和巴比倫王納波頗拉撒 (Nabopolassar) 。
此外，還有許多的瑣屑問題。
2. 本書內有許多奇跡：
托彼特的眼瞎及其治療（參閲 2:9; 6:9; 11: 1 0- 1 5) ; 阿斯摩太惡
魔及其惡行（參閲 3:8; 6:8-17; 8:2) ; 天使辣法耳的顯現（參閲
12:6-20) 等。

由於上面所述的種種歷史上的疑難以及種種奇跡，於是便決定本

書衹是一部傳奇，毫無歷史的根據。

(3) 折衷派：

此派的學者站在前二者的中間，認為本書確實以歷史上的事實

為核心，但作者為了適應教訓世人的目的，便在歷史的本事以外，

加上了一些點綴作為陪襯。擁護此派的學者有：哈訥貝格 (D.B.

Von Hanelberg) 、外因哈爾特 (B. Weinhart) 、胡默勞爾 (F.Von

Hummelaue「)、委忒爾 (P. Vetter) 丶培忒斯 (N. Peters) 丶秀耳次 (A.

Schulz) 、曷耳測 (K. 日 olzhey) 丶米肋爾 (A.M由 er) 、客拉默爾 (A.

Clame「）及伐加黎 (A. Vaccar丨）等，和近代的許多學者。擁護這主張

的學者們的理由，是由於回應上述兩種學派而來的。

1 . 傳説：
為證明某書為歷史書的最好的方法，是依據歷代的傳説。但對於

本書則毫無用武之地，因為自古以來，猶太入就沒有將本書列在

正經的書目內。後來的許多公教信友們，包括聖羣羅尼莫在內，

對於本書的正經性起了很大的疑閂。教父們，除了聖安博寫了—

部《De 丁o趴a Unus, Commentationes 馴egorico-Mor叫es》外，因

為缺乏古代歷史的文獻，都沒有注釋本書，也沒有解決本書內的
—些歷史性問題。由公元 382 年羅馬公議會 (Synodus Romana) 
所規定的聖經書目內，也不能證明本書的絕對歷史性；因為本書

雖然被列在史書的目錄之內，但佔有史書目錄首位的，還是一部

智慧書中的約伯傳！

2. 歷史上的雛題：
衹因為歷史上的難題，就否認其書的歷史性，是樞不合理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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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還有許多可能解除困難的辦法。一部書的原文遺失了（本書便

是例子）而衹有—些譯本存在，旦呈現出—些殘缺的或刪改的痕

跡，因而發生了許多疑問；若就此否認其歷史性，那是更不對的。

如今將上面所述的歷史難題，逐條解答如下：

仁）由歷史上不能證明，提革拉特丕肋色爾將納斐塔里全支派都

擄去；因為撒爾貢在攻破撒瑪黎雅後（公元前 722 年），還將許

多以色列人遷移到亞述去。實際上，提革拉特丕肋色爾早巳在公

元前 733 年，將自己的兒子沙耳瑪乃色立為腓尼基 (Phoenicia)
的總督，當然也成了進攻以色列國的主帥。所以説托彼特是在沙

耳瑪乃色手下被擄到尼尼微去的，根本沒有可疑之處。

尸）沙耳瑪乃色這名字，在 B 卷和 S 卷內稱為厄乃默撒。厄乃

默撤不是另有其人，其實就是沙耳瑪乃色（參閲本書 1 章注 3) 。

至於本書作者將散乃黑黎布寫為沙耳瑪乃色的兒子的原故，是

因作者在寫這段與亞述有關的時候，參考了列下 17:1-6 和 18:9-

13 ; 因為在那裏沒有記載撒爾貢的名字，所以本書的作者也就由

沙耳瑪乃色＿躍而到了散乃黑黎布（比較列下 17:15 與 17:16 ; 

18:9-12 與 1 8: 13) 。

（口）多俾亞傳 14-15 章寫得雜亂無章，並且還有許多殘缺。 B

卷瀋納波頗拉撒 (Nabopolassa凸和基雅撒勒 (Ovaxa 「es) 寫為
拿步高和阿蘇厄魯斯，大概是因為後二者的名字比較普遍，人人

皆知的緣故。 S 卷寫為阿希加，大概是抄寫者將 14:10 兩次遇到

了阿希加與此處弄混了的緣故。

3. 本書內所陳述的奇跡：
多俾亞傳內所陳述的奇跡，對一般精通猶太民族的人們，根本就

不會有甚麼疑難發生，因為在猶太史上幾乎每頁都有奇跡存在。

仁）托彼特的復明，確是奇妙的。所用的方）去，就如行聖事時一

般。其本身是沒有甚麼效力的；但是因天主從中運用他的大能，

這假借的工具便會發生奇特的作用，發生其本身不能發生的效能

（參閲 6 章注 3) 。耶穌基督在世時也多次用了類似的方法，施

行了奇跡（參閲若 9 章）。

(11) 關於本書 3:8; 6:14; 8:3 內所敍述的惡魔阿斯摩太的事跡，

在此不必贅述。因為這種神秘的事情，在新約中可説屢見不鮮

（參閲瑪 10:1; 12:43; 谷 1 :23-26; 5:2-15) 。在多俾亞傳內所述

有關惡魔的事跡，在下列新約各處也可以找到一些相同的地方，

如：關於惡魔的名稱（參閲谷 5:9) , 惡魔損害人身的能力（參

閲谷 5:2-5; 9:25-27)• 驅逐惡魔所用的方法（參閲瑪 12:27 ;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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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以及惡魔逃避的地點等（參閲瑪 12:43 ; 默 18:2) 。本

書為驅逐惡魔所用的方法，魚心及魚肝之所以能驅逐惡魔，其解

釋與上面醫治眼睛的奇跡相同。本書的作者記述惡臟逃避到埃及

上方的理由，大概受了古入思想的影響，因為古人以為曠野乃是

惡魔聚集的地方（參閲依 13:21; 34:14; 巴 4:35) 。關於天使辣

法耳的事跡，祇要讀者曉得一點聖經，便不會覺得驚奇。如若不

然，由創 18:1-19:22 至宗 12:7 內所紀錄的無數次天使顯現的奇跡，

都應當加以否認，這種淺薄之見是絕對不合理的。

(111) 關於天使辣沄耳所取的名字~，我們知道是含
有象徵意義的。阿匝黎雅意謂「上主護佑」，辣法耳意謂「天主

醫治」；二者的名稱雖不—樣，而其意義則很相似。辣去耳稱自

己的父親為亞納尼雅，亞納尼雅意謂「上主的仁慈」。所以仁慈

的天主派遣了辣法耳天使，藉着辣法耳（天主醫治）來醫治撒辣

與托彼特。這是天主的大慈大悲，不是人所能測度的；所以其中

根本就沒有甚麼謊言存在。

雖然我們能夠解決—切可以阻礙本書為史書的問題，但還是要肯

定，本書絕對不是狹意的史書。因為本書所陳述的史事，雖然是發生

在公元前八、七世紀之間，但其中的宗教思想與獻儀問題，部分與當

代不合，較適合充軍期後的時代。再説，著作狹義史書，是衹記迟史

事，把某一時期內所發生的大事或某人的功過等事跡，介紹給讀者。

然而本書的目的，卻是記述在主內的善言懿行，以教訓世入；訓詞與

善意幾乎佔了本書的全篇。作者為達到這個目的，寫了三段訓詞，以

加強力量（參閲 4:3-21; 12:6-15; 13:1-14:1) ; 這些訓詞又都充滿着智
慧書的色彩。另外，本書的作者在記事時，特別用了自由發渾的文藝

家的筆法，將一些不是同時發生的事情記述在—起；類似小説家寫人

物，將托彼特與撒辣的受考驗、行祈禱與蒙垂允，放在同一的時期中，

便是—個例子（參閲 2:9; 3:7,11,16) 。由此可知，作者寫本書的目的，

是在教訓世人，而不是寫—部專門的歷史書籍。所以，關於本書內歷

史上的難題，也就不難解決了。

本書目的，雖然注意教訓世人，但所傳述的事實，都有歷史根據。

決不是像小説家任意虛構，徒聳人聽聞而已。

1 . 本書的題名，足以作證。本書的題名為「 Biblos logon 」，正與

希伯來文的「 Sephe「 deba 「 1m 」相符合；而「 Sephe 「 deba 「 1m 」,
便是希伯來人寫歷史用的一個名詞（參閲列上 11 :41; 14:29 
等）。本書前三章所用的第—人稱，也是一種寫歷史用的文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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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天使命托彼特父子將所發生的事紀錄下來的命令（參閲

12:20) , 巳足以證明本書內所敍述的是—段事實，並不是憑空捏
造的。

2. 作者在本書內所撰的托彼杵家譜和對地理與歷史的考證，也足
以證明作者是決心要根據事實從事寫作的。

3. 本書的目的回然是以教訓世人為宗旨，但作者以為達到這項目
的，引用一段史事比較虛構要高尚得多。況且，在聖經中也沒有

一部像傳奇的書存在。至説本書為一種比喻的學説，按本書的性

質與內容看來，根本就不能成立，在此不必多加駁論。

(4) 寓意預言派 (Prophet1a A 廿 egorica) : 

此派學説的創立者是芍耳次 (A. Scholz) , 他主張本書是一部寓

意預言 (p 「ophet1a 訌ego 「 1ca)' 或是一部用歷史方式所寫的末世默
示錄 (Apocalypsis Eschatalog1ca) 。他的假設是：托彼特象徵舊約教

會，撒辣象徵新約敎會，辣法耳象徵默西亞，加貝羅象徵以色列的天

主，尼尼微城和吞噬人的大魚象徵反對天主的一切邪説。這種學説毫

舞根據，在此不另贅述。

上面四大學派，似以折衷派所持的理論比較正確。一方面，它將

擁護小説派的學者駁得體無完膚，證明本書的內容是根據歷史的；

另一方面，又由本書舉出例子來證明，本書絕對不是狹義的史書。但

要提出那—部分為狹義的歷史，那一部分為作者適合自己的目的所

附加的，那—部分是傳説的，那—部分是有根據的等問題，按米肋

爾 (A. M 山er)' 那是屬於專家學者的—件楹艱鉅工作。伐加黎 (A.

Vaccar丨）評論這位現代解經學家的理論時説：「總而言之，入們可以

贊同多俾亞傳和友弟德傳不是狹義歷史的學説。」這種學説不但不與

公教解經學的定理相抵觸，反而更符合教宗比約十二世於 1943 年所

頒佈的《聖神默感》 (D1v1no afflante Spir1tu) 通諭的指示。通諭説：
「凡封於聖經的默感有正確觀念的讀者，見到聖經作者有如古代其他

的作者一樣，為使讀者得到一個更正確印象，使用了藝術的文筆或閃

族人所用的成語，以及誇張的語氣，甚至有時使用了一些奇語，都一

定不會黨奇....所以公教的解經學家，為滿足聖經目前的需要，在講

解聖經之際，在發揮與證明聖經內毫飼錯誤之時，應用明智的辦法，

硏究聖經作者的寫作方式，寫作門所用的文體，找出真正的解釋來。

所以公教的解經學家應當善盡此職，不然，將給公教解經帶來莫大的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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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書與經外文獻的關係

在 12:15· 辣法耳天使自稱是「在上主的榮耀前侍立往來的七位

天使之一」。因此，有些學者以為多俾亞傳的作者受了波斯宗教的影

響，是由侍立於善神「阿胡辣瑪次達」 (Ahu 「a Mazda) 前的「阿默沙

斯彭塔斯」 (Amasa Spentas) 而來的，所以多俾亞傳內的宗教思想起

源於波斯。

雖然二者之中有些相類似的地方，但進一步硏究，多俾亞傳中的

宗教思想與波斯的宗教根本不能相容，因為「阿默沙斯彭塔斯」的數
目祇是六個而不是七個，除非連「阿胡辣瑪次達」本身也算在此數內，

才是七個。況且，阿默沙斯彭塔斯並不是自立的神，而是至高神屬性

的化身；多俾亞傳內派遑來拯救世人的神，卻是與天主有絕對分別的

受造之天使，所以更談不到本書的宗教思想是起源於波斯的宗教了。

關於惡魔「阿斯摩太」，也發生同樣的問題。一般學者也以

為本書內的阿斯摩太的名稱，是由波斯的「阿巿瑪德伐」 (Aesma

Daeva) 而來的。

我們不否認這是可能的，但是我們也能用同樣的理由，證明這名

稱是由希伯來而來的。阿斯摩太是由希伯來又的動詞「 Shamad 」翻譯

而成的，有「毀滅」之意。這種意義，也正與本書內所形容的惡魔的

性情相吻合。再説，在經師文學的米德納市 (Gen. Baresh1th Rabba, 
36 及 Talm Git, 68) 和塔爾古木 (Targ. I, 12) 內的「阿市瑪冬」
(Aschmadon) 和「阿市默待」 (Ashmedai)' 與本書內的惡魔阿斯

摩太的名稱及事跡很相似。

上面的兩個問題都是容易解決的，最困難的問題是本書內多次引

用的「阿希加」的名稱。由此便與古代東方最著名的一部名叫《智者

阿希加》 (A ch tear Sap tens) 的事跡，發生了關係；這便是目前所應
解決的問題。

若是我們打開書本來看，在拉丁通行本中，祇有一次見到阿希加

的名字（參閲 11 :20) 。在希臘譯本和古意大拉 (ltala) 譯本中，則至

少有四處（參閲 1:21; 2:10; 11:19; 14:10) 。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先，我

們先將智者阿希加的歷史簡單的介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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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希加是一位當亞述王散乃黑黎布和厄撒哈冬執政時，在朝中掌

大印理財政的官員。因為他沒有子女，便收養了他的姪子納達布（納

丁）作義子；用自己的金錢撫養他，用許多善言教訓他。但是喪盡良

心的納達布用了反間計，謀害自己的養父，將他囚在獄中，還唆使國

王把他判處死刑。那好心的劊子手，因為以前受過阿希加許多的恩惠，

就不忍行刑，將他藏匿起來。後來國王招攬天下賢土，為埃及王建築

空中堡壘時，沒有入能勝任其事；於是國王很悔恨殺害了天下最賢能

的阿希加。此時，劊子手便將阿希加領到王前，國王立時恢復他的原

識。但是納達布在聽了阿希加的教訓後，慚愧萬分，竟氣死了。這是

智者阿希加故事的梗概。

但是本書所敍述的，是否歷史事實呢？學者們的意見不—。苛斯

昆 (E. Cosqu1n) 與斯突默爾 (F. Stummer) 等以為，本書所敍述的完

全沒有事實根據，純粹是一部小説。但丕洛 (L.P1ot) 與加耳多斯 (R.

Galdos) 等持相反論調，以為本書確實是一部史書。有些學者，如瑪

耶爾 (E. Meyer) 丶瑙氏 (F. Nan) 及敖加洛耳 (J. O'Ca 「 rol I) 等認

為應守中立，主張本書確實是以歷史事實為核心，但作者為求適合自

己的目的，加添了一些故事作為陪襯。

關於本書的起源，學者們的意見也很不一致。有的學者以為此

書起源於猶太 (P. Vette 「; F. Nan) , 有的學者則以為起源於波斯
(W. Bousset) , 有的學者則以為起源於巴比倫 (A. Scho 廿 meyer; R. 

Smend; F. Stemmer) 。

無論本書出於何處，我們應當承認，多俾亞傳內確實引用了阿希

加與納逵布的歷史。這些引用的地方，若不是有阿希加的歷史作對嚥，

的碓令人難懂。我們也應當肯定，多俾亞傳內所提及的阿希加與此書

的主角阿希加乃是同一個人。我們也應當知道，多俾亞傳內所用的暗

引是應屬於原本的，因為在—切有權威的譯本內都保存着這些暗引。

話雖如此，但也不能證明多俾亞傳是導源於阿希加的歷史。雖然自從

在埃及厄肋番廷 (Elephantine) 所發掘出的阿剌美文件，證明了阿希

加的歷史比較多俾亞傳要古老些，但也不能斷定多俾亞傳就應當脱胎

於阿希加的歷史；由此也可以斷言，阿希加的歷史不是根據多俾亞傳

而寫的。因為在多俾亞傳中所引用的阿希加歷史的地方，對於經文是

這樣的氫關緊要，即使將那些地方完全去掉，對本書的敍述也毫無障

礙。至於在二書之內有同樣的格言與教訓，也不能證明這一書是根據

那一書的，因為格言與教訓都是出於人的至善之理性；人同此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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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此理，二者可能相同，或者二書都同出於一源。再由二書的性質來

看，其中的區別也很大。所以，多俾亞傳根本不可能利用阿希加的歷

史作根據。

由於上面所述的幾項理由，有些學者竟以為多俾亞傳的希臘譯本

中所引用的阿希加歷史，是由後人加添的，但這也不是重要的。由這

兩本書的許多不同的抄本看來，便可以證明此二書在公元前六世紀時

巳經傳佈甚廣了，但二書可能都是由口傳述的。在傳述中，當然會加

上了＿些不同的成分，但事實的核心卻總沒有變更；這是我們在此應

注意的—點。

（六）原文與譯文

本書的原文早已失傳，這是本書最大的不幸。但是學者們的共同

意見，都以為本書是以閃族語言寫的。若要問，本書是用希伯來文

寫的或是用阿剌美語寫的？學者們的意見則不一致，至今還是爭論不

休。雖然孟斯忒爾 (S. Munster) 、法基猶斯 (P. Fag1us) 及加斯忒爾

(M. Gaste「)發掘出幾部希伯來文的多俾亞傳，但都是後期的作品或

譯文，為考證原文沒有多大用處。 1878 年諾厄包爾 (A. Neubaurer) 
又發掘出來—部阿剌美語的抄本，但這部作品也是譯文，大概是由 S

經卷翻譯而成的。雖然聖經大師熱羅尼莫在自己所翻譯的多俾亞傳的

前言上説過，他是由加爾代語即阿剌美語譯出的，但這也不能解決我

們的問題。因為熱羅尼莫在彼處祇説自己的拉丁譯本是由阿剌美語譯

出的，並沒有談及阿剌美語是否是屬於原文，所以為解決我們的問題

毫無幫助。那麼衹好等待將來考古家的發掘與解經家的努力，來解決
這項問題。

本書的原文雖然佚矢了，可幸還有許多譯本存在。因為本書在古

代的民族中傳佈很廣，人皆以一瀆為快，因此在各國內都有譯本；其

書的內容遂發生許多的參差，甚至連重要部分也有弄錯了的。又因為

失卻了批評的中心 原文，要説明那種譯本與原文更相近、更符合

原文、更有價值，是很困難的。

譯本雖然很多，大致可綜合為三組·

1 . 第一組以希臘文大楷抄卷 B 與 A為主，這兩卷的經文大體相同，

沒有大分別。此外，還有一大部分「小楷抄卷」 (Minuscul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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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敖息陵苛斯」 (Oxyrhynchus) 文件「 P1594 」，也歸於這—

組。由上面的希臘文譯本譯出的有敍利亞譯本，厄提約丕雅譯本

(Ve 「s10 Aeth1op1ca)' 苛仆特譯本 (Ve 「SIO Copt1ca) 和法基猶
斯 (Fag 丨 us) 的希伯來譯文。

2. 第二組以希臘文大楷抄卷 S 為主，此卷的經文與上一組的經文

有許多的區別。此卷有兩處重要地方佚失了，即 4:7-19b 和 13:8-

11 C 。幸而古意大拉譯本也屬於這一組，可用來補充此處，因此

古意大拉譯本成了 S 卷的補充善本。此外，由本卷所譯出的譯文，

有阿剌美文譯本及阿剌伯譯本，拉丁文譯本（拉丁通行本）也歸

於這一組。

3. 第三組是由少數的「小楷抄卷」所組成的，如 44,106,107 及

610• 以及敖息陵苛斯 (Oxy 「hynchus) 文件「 P1706 」等。

以上三組，那—組更接近原文、更有價值呢？學者們的意見不

一。有的學者以為第—組內的 A 卷與 B 卷為更有價值，夫黎茲市 (0.

E 曰tzsche) 、諾耳德克（工 Noldeke) 、斐忒爾 (P. Vetter) 、羅爾

(M. Lo叮）、葛茲貝爾革 (J. Gottsbe 「ger) 及雄仆 (M. Schumpp) 
等，都擁護這一派。有的學者，如：露巿 (H. Reusch) 丶哈陵 (J. R. 

日arin) 丶秀勒爾 (E. Schu 「e「）、訥斯特肋 (E. Nestle) 、心仆松 (D.

C. Simpson) 、加爾肋斯 (R. H. Charles) 丶塔刻賴（山丁hackeray) 、

苛爾訥里默爾克 (Cornely-Merk) 及德布魯因 (D. de Bruyne)' 和最

近的解經學家米肋爾 (A. M 巾 er) 丶客拉默爾 (A. Clamer) 及伐加黎

(A. Vaccar1) 等入，都以 S 卷為更有價值。在我們觀察了兩大學派所

持的理由之後，覺得後者的理由較為完善。因為 S 卷對於原文很忠實，

處處保存着閃族語的語風和東方民族的作風。由此看來， S 卷比較其

他的希臘譯本與原作更接近。再從敍事方面來看， S 卷也比其他的譯

文敍述得更清楚、更合邏輯。從表面上看， S 卷對於—些瑣碎的小事

都不肯放鬆，未免太累贅。但是從大體上來看，這種細膩功夫，正表

現了原著的作風與東方民族的特徵，也正是本卷的優點之一。因此我

們在翻譯本書的時候，就選了這—卷。但是本卷有許多與拉丁通行本

差異的地方，而聖教會慣用拉丁通行本，所以我們不嫌重覆將它譯出，

放在本書正文的後面作為附錄，供大家參考。

（七）作者丶年代與地點

對於本書的作者、年代與寫作地點的問題，誰也不能給—個肯定

的答覆，祇可由本書現有的文字中去推測得—個梗概。就現存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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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來看，我們敢斷定，本書的作者絕對不是托彼特或多俾亞。托彼

特和多俾亞在天使辣法耳囑咐他們寫下所遇到的一切事之後（參閲

12:20)• 可能寫了一些回憶錄式的文字。今就本書的形式誼之，絕對
不是他們二人所撰，而是出於後期作者之手。作者大概是—個猶太人，

他搜集了—些過去的材料，假定是托彼特父子寫的話或歷代的傳説，

編輯成書，拿來教訓世人。

關於本書寫作的年代問題，學者們的意見也不一致，因為在本書

中找不到＿個確鑿的證據以茲證明。斐忒爾 (P. Vetter) 在紐心硏究

之後，所得的結論是，本書應在公元前三世紀中至二世紀寫成的。加

耳多斯 (R. Galdos) 對此問題作了長篇大論的檢討之後，所得的結論

是，本書現有的形式應是在公元前二世紀內完成的。

學者們之所以將本書的完成時代估得這樣晚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本書內所敍述的宗教思想與獻儀問題，正合乎這個時代。像本書 1 :8 
所記述的第三個什—之物的蔚祭，祇在「米市納」 (M1schna) 、《喜

年書》（匕ber Jub1/eo「um) 和若瑟夫 (Joseph Flav1us) 的著作內才見

到。再者，托彼特給多1卑亞的教訓與遺囑，以及本書內所有的祈禱方

式與神學思想，也與後期的智慧書中的德訓篇和智慧篇的形式與性質

很類似。再從另一角度來看，本書之完成也絕不能延至公元前第二世

紀以後，因為本書的內容一點也沒有呈現瑪加伯戰亂時期的痕跡，在

猶太人中也沒有把法利塞與撒杜塞人區分。由此我們可以斷定，本書

是公元前二世紀以前的作品。

關於本書寫作的地點，也無法確定。巴力斯坦、埃及、亞述、巴

比倫、瑪待、波斯都有可能性，都是學者們主張過的。但究竟在何處，

誰也不敢下一斷語。

（八）本書的正經性

本書的默咸性，因為在—些教會中有時仍有疑問，所以被列在「次

經」 (Deuterocanon I c 1) 的書目內。「次經」這名稱，僅是聖經上的
分類而已，聖教會視之為正經，與其他經書無軒輕。但是現在的猶太

入和基督教徒都否認本書的正經性，把它列為「偽經」 (Apoc 「ypha) 。

在埃及亞歷山大里亞的猶太經師們都承認它的正經性，因為在《七十

賢士譯本》內，本書與其他的經書並列，沒有絲毫區別。關於本書正

經性的問題，我們不必詳加闡述，因為本書既然與其他的次經都是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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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同一的命運，在別的書上（如德訓篇及智慧篇）討論這個問題時，

當然也會將本書包括在內，所以在此不多贅述。

在上述討論原文與譯文時巴經説過，由於本書的譯文那樣多，經

文又那樣複雜，便可以證明本書在猶太入中是傳佈很廣的一部書。

讀者恐怕要問，為甚麼現在的猶太人竟不認它為正經呢？最主要的原

因，是因本書沒有保存了它的原文，這是法利塞人在劃定聖經範圍時

所舉出的幾條原則之一。既然本書沒有完全符合那幾條原則，當然被

擯棄在正經之外。但是在第—世紀內，當法利塞主義最盛行的時候，

若瑟夫曾經引用了本書，並且還鄭重申明説，他引用的是「神聖的經

典」。聖教初興時，在教友避難的地窟裏 (Catacumbae)' 已有多

俾亞在底格里斯河畔拖大魚的畫像（參閲 Ma 「t1gny, D1ctiona1re des 
ant1quites Chretiennes, 20 ed. 1877, col:760-761) 。此外，如宗徒的

弟子、教父聖頗里加 (S. Polycarpus, Ep. ad Ph止 X, 2) 曾引用了本

書的 4:10 及 12:9 ; 赫爾默 (Hermes, Mand. V. 11., 3) 曾引用了 4:19

及 5:17 ; 聖克肋孟 (S. Clemens, 日om. I, 21) 曾引用了 4:15; 4:19 及

12:8 ; 奧利振 (Or1genes) 曾引用了 1:12; 3:16; 12:8,12,15 。以後的

教父，如聖西彼廉 (S. Cyp 「 1anus) 、聖安博 (S. Ambrosius) 丶聖奧
思定 (S. August1nus) 等，都引用過本書如聖經其他部分—樣。公元

382 年的羅馬會議和公元 397 及 419 年的迦太基會議，在所決定的聖

經書目內，都摭錄了本書。

因了普世聖教會的傳統觀念，本書理應被列在正經之內，所以公

元 1444 年的佛羅倫斯大公會議 (Cone. Flo 「entinum) , 公元 1546 年

的脱利騰大公會議 (Cone. 丁r1dent1nun) 和公元 1870 年的梵蒂岡第一

次大公會議 (Cone. Vat1canum)' 都一致承認本書是正經典籍。

（九）神學

「多俾亞傳這部小書所包括的教訓，可以説是超過聖經內的—切

史書，並且還可與先知書相比擬，與智慧書相平衡。」乍看來，這話

説得似乎太過；但若讀者平心靜氣的把本書讀—遍，就會覺得加耳多

斯 (R. Galdos) 所説的這句話，實在是名副其實。無怪乎聖教會的教

父們，如聖亞大納削 (S. Athanas1us) 、耶路撒冷主教聖濟利祿 (S.

Cyr 山 us Jeroso I ym I ta nus) 丶聖厄丕法尼烏斯 (S. Epiphan1us) 及納齊

盎聖額俄略 (S. G 「egor I us Naz I anzenus) 等，都用過本書內的教訓和
善行，來勸導當時一般的新信友；使他們堅定於德，日趨於至善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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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內所包含的教義與教訓是這樣的豐富，為使讀者得到—個具

體明晰的概念，今按着神學上的系統，分別試述如下： (1) 本書與教

義神學； (2) 本書與道義神學； (3) 本書與神修學。

(1) 本書與教義神學：

本書所含的教義大致可分為四類： 1 . 論天主； 2. 論默西亞主義；
3. 論天使； 4 論人。

1 . 論天主：

在短短十四章的一本小書內，天主的名稱，竟達百次之多，這足

以證明天主的實有與天主的存在。但是這位天主，不僅是以色列人

的天主，猶大國的天主，而是天上地下惟一的天主，普世萬民應承認

信奉的惟一真主（參閲 14:6) ; 他是掌管天地萬物的大王，永遠的
君王（參閲 10:14; 13:1,4,7) ; 一切的受造物都應當永遠讚美他（參
閲 3:11; 8:5; 12:6,18; 13:4,7,13)• 因為他的權能與國度是永世無替的
（參閲 13: 1) 。他又是全能、全知丶全善的天主：是全能的天主，因

為誰也不能超越他的範圍（參閲 13:2) , 要罰就罰，要賞就賞（參閲
4:9; 13:5) , 凡他所説的話必定成就（參閲 14:4) ; 是全知的天主，
因為世界上的事，他沒有不知道的（參閲 3:14-15; 4:19) ; 是全善的
天主，因為他是至仁慈的，有求必應 (3:2,11,16; 7:12; 8:7,16; 11:14; 
12: 12) 。他雖是至仁慈的，然而又是至公至義的，有善必賞，有惡必

罰（參閲 3:2-6; 4:7,14; 11:14; 13:2,5,6,11; 14:7,10) 。

本書作者的目的，是要將天主上智照顧世間的一切境遇，用這短

短的一篇史事介紹給讀者；那麼，本書的內容與結構，當然也就是按

照這原則寫成的。因此天主上智措施的奇妙與照願世人的周全，充滿

了本書的字裏行間。我們由第一頁讀起，便讀到當阿述王厄乃默撒在

位時，托彼特從提斯貝被擄去（參閲 1 :2) 。以色列入的被擄，離棄

本土，充軍到異鄉，是天主因他們的罪行所施用的刑罰。瞬人的眼光

來看，天主遣散以民於外邦人之中，不過衹是為了懲罰他們，使他們

遭受到流離的痛苦；但天主的上智措施實在是深奧莫測的。一方面，

固然是為懲罰他們的罪行。另一方面，天主要藉着以民的流離，將希

望默西亞的種子，散佈到天涯地角，使天下的萬世萬民得以認識真主，

歸屬真光（參閲 13:4,8,13) ; 為來日的傳佈福音者，開闢了—條平坦
寬廣的大道。天主雖然在盛怒之際，懲罰了以民，使他們遭受嘲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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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的痛苦；但是天主還不時施展他的慈愛，派遣先知來勸導鼓勵他

們，使他們對於來日的拯救者 默西亞的信念更加堅強，對於默西

亞的期望更加氫烈，因此精神上有所寄托（參閲 13 章； 14:5-7) 。天

主還派遣有聖德的人，與他們同住，以善言善行來激發他們向前邁進
的雄心；本書內的人物便是個好的例子。天主也常感動異族國王善待

他們，從他們中提拔一些人作官員（參閲 1: 13) ; 因此以民在物質方
面，又可得到許多裨益（參閲 1:3,16-18) 。從此看來，天主照顧世人

罪人的心，是多麼懇切而周全啊 I

再從私人的生活來説，本書的主角托彼特，雖然是一生常行正義

的人（參閲 1 :3)' 但還遭到了瞎眼的災難。撒辣雖然是聖潔的女子

（參閲 3:14-15) , 但還受到了新婚之夜喪夫的痛苦。依人的眼光來看，
一定會抱怨天主的不公；但是天主的上智措置是奇妙的。藉着托彼特

的眼瞎，解救了撒辣的痛苦，使她得到歸宿 多俾亞（參閲 6:13;

7:12) , 使托彼特得到一個又明智又美麗的媳婦（參閲 6:12) ; 然後
又使他的眼復明，看見自己的兒子攜着媳婦歸來（參閲 11:13,16) , 
更得到看見未來的特恩 (1 3- 14 章）。上主的措施，是多麼奇妙呢？
天主的慈愛與智慧，是多麼高深呢？有誰能測度他的判斷呢？有誰能

窮究他的道路呢？有誰能辨識他的意向呢？

2. 論默西亞主義：

本書主角托彼特的宗族納斐塔里支派，雖然都離棄了達味家和耶

路撒冷，去向以色列王雅洛貝罕所建立的牛犢舉行祭獻，然而他心中

對於耶路撒冷與聖殿的信心，仍在時刻加深（參閲 1 :4-6) 。也正因了

他這確切的信念，才在神目中見到了新耶路撒冷的光輝與榮耀（參閲

13-14 章）；會幕將會重建，俘虜要回到她的懷抱，受難的人要得到

永遠的快樂（參閲 1 3: 1 2) 。人們看到這一段經文，定會想到這正是
默西亞時代的特徵。不僅散居外邦人中的以色列子民要回來，住在重

建的耶路撒冷的上主懷抱裏；就是四極的無數外邦人，也要跑到耶路

撒冷來：「那時，燦爛的光輝，將照耀大地四極；無數的外方人，將

從遠方到你這裏來；大地四極的居民，將要歸屬於上主天主的聖名之

下，雙手帶着禮物獻給天上的君王。」 (13:13) 重建的耶路撒冷特別

壯觀：她的門是用藍寶石和翡翠建造的，周圍的瘧是用寶石砌成的，

街道都是用紅寶石和敖非爾石鋪修的（參閲 13: 1 7) 。這—切，正與

歷代先知和聖詠作者所描繪的默西亞時代的特徵吻合（參閲詠 72:9-

11 ; 依 9:3; 54:11-12; 60:1-11,15; 64:10; 默 21 :18-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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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彼特臨死之前，在神目中看見了令他快慰的異像，便按着古代

的聖祖們留下遺囑的方式，將自己神目所見的，一一的告訴自己的

子孫們説：「眾人將要從流徙之地回來，重建耶路撒冷，恢復繁榮，

其中也將重建天主的殿宇，照以色列的眾先知所預言的。普天下所有

的外邦人，將回心轉意，離棄那些迷惑他們走入歧途的偶像，虔誠敬

畏上主天主，以行義來讚頌永生的天主。在那些時日內，凡得以逃生

的以色列子民，必誠心誠意懷念天主，聚集起來，回到耶路撒冷，永

遠在亞巴郎的土地上安居樂業，因為這土地應歸還於他們。凡誠心誠

意敬愛天主的入，必要歡樂；作惡犯罪的人，必要從地上滅絕。」

(14:5-7) 托彼特的這篇預言，對默西亞時代並不算甚麼新的資料，不

過祇是將由依撒意亞先知到達尼爾先知所有關於新耶路撒冷的描繪，
集其大成而已。由托彼特的預言裏，我們也可以看出來，托彼特對於

榮耀的新耶路撒冷所具有的信仰與勢愛。

3. 論天使（天神）：

夭使即天主所遣派，去行其使命的神體。明此界説定義，我們便

可對他的本性、特性及其職務略知端倪。再由辣土耳天使的自白中（參

閲 12:11-15) , 我們更得到了一個確切的認識。「我是辣沄耳，是在
上主的榮耀前，侍立往來的七位天使之＿。」 (12:15) 由這—句，

我們便知道，天使絕對不是至高的神，而是受造之物；他要聽從上主

的命令，往來於天主與人的中間（參閲 12:18) 。他是具有神體的，

不需要飲食維持生命（參閲 12:19) 。他對天主所應盡的職務，是侍

立於他的榮耀前，靜候天主的命令，履行所負的使命。對入的任務，

則是看顧與保護（參閲 12:14) ; 將入的祈禱送到天主的座前（參閲
12:12) , 然後再將天主的恩賜轉送到人間（參閲 12: 14) 。這種思想，

在鷗誠的以色列人心目中，是很清晰的。就本書來看，當多亻卑亞起程

前，他的父親托彼特祝福他説：「孩子丨願天上的天主使你們一路平

安，保護你們在那裏平安，也領你們平安回到我跟前來 I 願他的天使

與你們同行，救助你們！」 (5: 1 7) 多俾亞起程後，他的母親亞納悲
傷至極，托彼特勸慰她説：「妺妺！你不要掛慮，也不要為他們擔心，

因為良善的天使陪伴蒼他，他的旅途必定順利，也必會平安回來。」

(5:22) 

上面的例子，雖然沒有肯定説明人人有一位天使護守的道理；但

是這種暗示，也足以證明這端道理。雖然聖教會沒有斷定，入人有—

位護守天使為當信的道理，但聖教會的一般意見都認為，人人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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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伴陪着。教父巴西略 (S. Bas 山 us) 説：「每一個教友都有一位護

守天使，保護他的性命。」聖劻羅尼莫 (S. 几 eronymus) 説：「靈魂

十分尊貴，各人生下來的時候，就有一位天使保護他。」聖多瑪斯 (S.

丁homas) 也説：「無論教友外教，都有護守天使。」這種思想，不但

公教人士擁護，連教外的哲人賢士也相信有護守天使的存在。希臘哲

學家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給他的學生亞歷山大大帝寫的信上説＇
「以厄莫革訥 (Hermogenes) 為證，你不知道有兩位天使護衛着你嗎？

－位在你右邊，一位在你左邊。他們保護你，監視你的一切行動，將

你的一切行為，報告給造物主。啊 I 亞歷山大呀丨實在祇有這件事，

才能使你不做那稍微不淨的事。」這段話，正與辣法耳天使的表白吻

合。羅馬哲學家色訥加 (Seneca) 説：「一切入的身邊，有一位鯛形

的導師，他指導入的一切。」另一羅馬哲學家厄丕忒突 (Epictetus) 説：

「幾時你一個人關在房裏，又將房間弄得漆黑，不要説現在別無他入，

祇有你自己。不 I 不止有你一個人；天主和你的護守天使也在那裏，

為看你在做甚麼，他們不需要光線。」諸如此類的言論多不勝舉，參

閲出 23:20; 達 6:22 ; 加下 8:19 。

謖守天使陪伴我們一生，常常保護看顧我們的靈魂肉身，我們應

當如何咸激他呢？怎樣愛慕他呢？多俾亞在領受了天使的一路伴陪之

恩以後，對自己的父親説：「父親，我們給他甚麼酬報呢？可有甚麼

能相稱他的恩惠呢汀也領我平平安安地去，又領我平平安安地回來，

又從加貝羅那裏索回了銀錢，給我娶了妻子，給我的妻子驅逐了魔鬼，

使她的父親歡樂，救我免於大魚的吞噬，又使你得見天上的光輝。我

們因着他滿受了各種恩惠。我們可有甚麼給他，能相稱這種種的恩惠

呢？」 (12:2-3 V) 我們也要捫心自問，我們受了某入某恩惠，我們

可有甚麼給他，能與這種恩惠相稱呢？我們當時常恭敬感激他，聽他

的指導。就如天主向梅瑟所説的：「看，我在你面前派遣我的使者，

為在路上保護你，領你到我所準備的地方。在他面前應謹慎，聽他的

話，不可違背他，不然他決不赦免你們的過犯，因為在他身上有我的

名號。」 （出 23:20-21)

本書在談論天使之外，還提到了惡魔阿斯摩太的事。見到惡魔也

不是首次，早在創世紀內已見過了（參閲創 3:1 ; 列下 22:20-23 ; 編上
21: 1 ; 約 1:6-12; 2:1-7) 。惡魔的能力固然是超過了人的力量，但他

總逕脱不出天主的手掌與天使的勢力範圍（參閲 8: 1 8 ; 8:3 V)• 也常
屈服在義人的祈禤與善功的能力之下（參閲 8:2-8; 9:8, 18) 。魔鬼之

所以能危害人，往往都是天主公義的表現；天主藉魔鬼作工具，來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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綵聖人（參閲約 1 :6-1 2) , 與懲罰有罪之人（參閲 3:6; 6:14; 7:11) 。

魘鬼的勢力，祇能伸展到那喪失人性理性逞兇作惡的歹徒身上（參閲

9:16-17 V) 。常守正義，思念天主的人，惡魔絕對不能危害他們（參

閲 6:16) 。所以我們應當恪遵伯多祿的教訓，提高警覺，謹守禮法：「因

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咆哮的獅子巡遊，尋找可吞食的人；應以

堅固的信德抵抗他。」（伯前 5:8-9)

4. 論人：

本書將入生最大的問題，即入的由來與人生的目的等問題，講得

極其簡單而透徹。人是由天主而來的，是天主親手所造的：「是你造

了亞當，是你造了厄娃作他的妻子，作他的輔助和依靠，好從他們二

人傳生人類。」 (8:6) 。這＿節不但説明了人的由來，並且還講明了

人類是由一個祖先傳下來的。入是由天主而來的，人的歸宿當然也應

該是天主；所以現世的享受並不是人生的目的，來世的幸福及得見天
主的喜樂，才是人生的真正目的。本書的主角托彼特在充軍受苦的當

時，又遭到瞎眼的磨難，對現世的幸福沒有甚麼希望，但他還能平心

靜氣的説：「孩子，你不要怕丨雖然我們度着貧苦的日子，然而如果

我們敬畏天主，遠避各種罪惡，學習德行，我們必得許多幸福。」 (4:23

V) 這裏所談及的幸福，當然不是現世的幸福，而是未來的幸福，是

獲見天主的幸福。托彼特又説：「我們是聖入之後，我們等待天主賜

常生給那些繕不變更信仰他的入。」 (2:18 V) 。這裏告訴我們，人

生的目的，並不是現世的享受，而是遵行天主的旨意，準備獲得來日

得見夭主的幸福。我們在世上是僑民和旅客（參閲伯前 2: 11)' 我們

的家鄉原是在天上（參閲斐 3:20) 。

(2) 本書與道義神學

若讀者把本書讀過一遍，定會感覺到本書的內容充滿了善言善行

的教訓。本書不僅可作個人修身的鏡子，而又可作為家庭的手冊。

1 . 修身寶鏡：

托彼特面對死亡威脅時，給自己的孩子留下遺訓：「孩子 l 你要

一生想念上主，不可隨意犯罪，違犯他的誡命；你要一生行義，不可

走邪僻的路」 (4:5) 。這一段話，給我們提出了十誡的總綱，給我們

指出走向天堂的大路。若我們用分析的方法來仔細硏究本書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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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可以看出來，本書的作者好似特意將天主的十誡，一條—條的穿

插在本書的各部分裏。現在我們將本書所含的教訓，按着天主十誡的

次序逐條的列舉如下．

（》第一誡：

「我所有的兄弟和我的宗族納斐塔里全家，都向以色列王雅洛貝

罕，在靠近加里肋亞山區的丹所建立的牛犢舉行祭獻。惟有我一

人按照給以色列所規定的永久法律，每逢慶節，常到耶路撒冷

去。」 (1:5-6)

(Ii) 第二誡：

「你也看見辣古耳發了甚麼誓，因此，我不能反抗他的誓約。」

(9:4) 
(11 i) 第三誡·

「惟有我一人按照給以色列所規定的永久法律，每逢慶節，常到

耶路撒冷去。」 (1 :6) 「這是我從孩提時便遵守了這些及與這些
相類似的誡命。」 (1 :8 V) 

(IV) 第四誡：

「要孝敬你母親，在她一生的日子裏，不可離開她；要履行她喜

歡的事，在—切事上不可使她傷心。」 (4:3) 「要孝順你的公

婆，因為從今以後，他們便是你的父母，就如他們生了你一般。」

(10:12) 
(V) 第五誡及第八誡：

「你討厭別入這樣對待你，你也不要這樣對待別人。」 (4:16 V) 
「你厭惡的事，不可對別人做。」 (4: 1 5) 

(VI) 第六誡及第九誡：

「孩子 i 你應戒絕－切淫行。」 (4: 1 2) 「除你妻子以外，經不

可有其他的邪念。」 (4: 18 V) 
(V 11) 第七誡及第十誡：

「妳應該把牠（這隻小山羊）還給原主，因為我們不可以吃偷來

的東西。」 (2:13) 。「一切勞工者的工資，不可在你那裏過夜，

要立即付清。」 (4:14)

2. 家庭手冊：

家庭是由男女結婚之後組織而成的，有了好的婚姻，才能有好的

家庭。本書之名為家庭手冊，正因為本書將婚前所應有的準備、婚姻

的目的和婚後夫妻間的關係及義務等問題，以所述的善言善行，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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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在讀者的目前，現在分述如下：

(i) 婚姻前的準備：

婚姻之前應該有相當的準備，本書將婚姻前的準備分成遠近兩個

步驄。遠的，即是要戒除—切的邪念邪行（參閲 4:12)• 不要和

不良之徒有密切的往來。「上主，你知道，我從來沒有愛戀過一

個男入，並且我也戒除了各種淫慾，保持了我靈魂的純潔。我也

總沒與那些戲謔的入結交，也總沒與輕浮的入合夥。」 (3: 16-1 7 

V) 。近的，則是要祈求天主，賞賜各種恩賜，能夠善養子女，

—生平安無事，白頭偕老。「當你要與她結合時，你們二人先

要醒痞祈禱，求天上的大主可憐救助你們。」 (6:18 ; 參閲 8:4-

8) 。「現在我娶我這個妺妹，並不是由於情慾，而是出自純芷

的意向。求你憐憫我和她，賜我們白頭偕老 I 」 (8:7) 多俾亞與

撒辣因為有了良好的準備，才能平安無事，一生生活在幸福的樂

園中（參閲 8: 14; 1 4: 1 4) 。

尸）婚姻的目的：

婚姻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滿足情慾，而是繁殖人類，在世上

增加光榮天主的子民，在天堂上添加讚頌天主的聖人。天使向多

俾亞説：「你要懷蒼敬畏天主的心情，以希望產生子女，為蒙受

許給亞巴郎的祝福為動機，而不應以情慾的衝動，去與那處女結

合。」 (6:22 V) 「我如今娶我的妺妺為妻，並不是為了情慾，

而衹是為了希望得到後代，使你的聖名世世代代永受讚揚。」 (8:9

V) 其次要的目的，則是要彼此相助，共甘苦，白頭偕老，一齊

走向天堂之路（參閲 8:6-7) 。

(i Ii) 婚姻後夫妻的義務：
男女婚姻之後才是正式夫妻，夫妻應當終身守約，忠實到底，不

當有外遇（參閲 4:13 V) 。結婚之後，丈夫成了妻子的保護人，

妻子成了丈夫的支持者。二人應當同心合力，努力家務。撒辣的

母親厄得納對自己的新婿囑咐説：「我把我的女兒託付給你，你

一生不要使她難受…..從今以後，我是你的母親，撒辣是你的妺

妺。」 (10:13) 這一段話，將丈夫愛慕妻子的義務完全吐露出來。

關於為妻的義務，撒辣的父親辣古耳告訴我們説：「為妻的，應

當孝敬公婆，愛慕丈夫，善理家務，一舉一動，要循規蹈矩，不

可有受人指責之處。」 (10:12V)

仁 V) 婚姻後的善果：

有了好的婚姻，才有好的家庭；有了好的家庭，才能有好的結果。

有好家庭的入，不但在世上就能得到一生的幸福（參閲 7:1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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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快樂與慈惠（參閲 8:17) , 得見三四代的子孫（參閲 9:11 V); 
並且日後在天上，還要得到百倍的報酬。

(3) 本書與神修學

祈禱、守齋及施捨，可以説是神修學的三大要素。本書內既然是

充滿了善言善行，當然對於這三大要素也不能放棄。托彼特一生的神

修生活，便是這三要素的成果。如今逐條分析於下：

1 . 祈禱：

祈禱在本書內，佔羞重要的地位；本書內提到的人物，無論在困

難或在歡樂時，幾乎都曾祈禱。在困難的時候祈禧，是為祈求天主施

救；在歡樂時祈禱，是為讚頌感謝天主所賜予的恩惠。托彼特與撒辣

在痛苦之中，都曾祈禱，祈求天主賞賜他們早日死去，免得再聽到無

理的辱罵（參閲 3:1,11) 。多俾亞與撒辣在新婚之夜也曾祈禱，求天

主救他們免於惡魔的危害（參閲 8:4) 。辣古耳與厄得納在聽到多俾

亞與撒辣平安無恙的消息之後，在歡樂中也曾祈禱，是為感謝天主憐

憫了這兩個獨生子的大恩（參閲 8:15) 。最後，托彼特又在快樂之中，

用先知的口吻作了一次長時間的祈禱，是為讚頌天主對自己與自己的

民族以色列，所作的大事及所將要作的大事（參閲 13 章）。他們祈禱

的效果，又是怎樣的呢？托彼特與撒辣的祈禱，在天使的表白中，讓

我們曉得，他們的祈禱到達了天主的榮耀座前，蒙天主的垂允（參閲

12:12) ; 多俾亞與撒辣的祈禱也蒙垂允，使他們平安無恙地度過了新
婚之夜（參閲 8:14) 。由此可見，祈禱的力量是多麼的大 l 祈禱不但

可以制服魔鬼，似乎還可限制天主的自由，怪不得天主向耶肋米亞説：

「你不必為這人民祈禱，不必為他們呼籲哀求，也不必向我懇求，因

為我不會俯聽你。」（耶 7:16)

2. 守齋:

守齋的意義，是要節制飲食。本書的主角托彼特在充軍期間，雖

然別的兄弟們和同胞們都吃了異族的食物，但是他還能自禁，總沒有

吃異民的食物（參閲 1:10-11)• 而沾污了自己（參閲 1:12 V) 。撒辣

在受到他的婢女辱罵之後，也守了嚴齋，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祈求天

主救她免受恥辱（參閲 3: 1 0- 11 V) 。因此他們二人受到了天使的讚揚

説：「祈禱與守齋是善功。」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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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捨:

施捨是本書的主角托彼特最著名的德行，也是本書所發禪的一項

德行，和天主所最讚揚的一種善功。托彼特先以身作則，然後以一生

的體驗，將施捨時所應具備的條件及其善果，一一的介紹給我們：

仁）施捨時應具備的條件：

施捨時，第一，要有博愛的精神，不可有所傌。「我托彼特—生

歲月常遵從正義的路，時常大方關濟與我一同被擄到亞造國尼尼

微城的兄弟和同胞。」 (1 :3) 「在厄乃默撒年間，我對同族的兄

弟常大方施捨。我把我的食物分送給飢餓的人，把我的衣服施捨

給裸體的人；我若看見同族的屍體，被拋在尼尼微城牆外，我便

一—埋葬。」 (1:16-17) 這些都是托彼特以身作則的善行。然後

他又教訓自己的兒子説：「你當用你的財產，救濟一切行義的人。

施捨時，你的眼不可脾視；對一切窮人不要轉面不顧。」 (4:7) 「該

把你的食物施與飢餓的人，把你的衣服分給裸體的人。凡是富餘

的，都要用來施行哀矜，在行哀矜的時候，你的眼不可脾視。」

(4: 1 6) 第二，要有犧牲的精神，不怕—切的困苦與險阻，譏諷
與毀謗。「他還不怕！他以前為了這事曾被遍緝處死，以致必須

逃命。看，他又埋葬死入。」 (2:8 ; 參閲 1:18-20) 第三，要有

誠懇的態度，多就多捨，少就少施；要盡力而為，在施捨上總不

可畏縮吝惜（參閲 4:9) 。

(11) 施捨的善果·

天使讚揚施捨説：「祈禱與齋戒固然是善功，但秉義施捨卻超過

前二者。」 (1 2:8) 隨後又舉出施捨之所以超過前二者的理由説：

「因為施捨救人脱免死亡，且滌除一切罪惡。」 (1 2:9) 並且還

能使人得到仁慈與常生（參閲 12:9 V; 12:13-14)• 因為施捨在
至高者的眼中是一項最高尚的禮品（參閲 4: 11) 。施行救濟，便

是為自己積蓄在困厄時所需用的寶囊（參閲 4:9) 。施捨不但能

掙得來日的報酬，就是現世也可以得到百倍以上的報酬。耶穌曾

許諾：「誰若衹給這些小子中的一個，一杯凉水喝，因他是門徒，

我實在告訴你們，他決失不了他的賞報。」 （瑪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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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書提名

托彼特的言行錄：托彼特出自納斐塔里支派的 1
阿息耳族。他是托彼耳的兒子，阿納尼耳的孫子，阿
杜耳的曾孫，加巴耳的玄孫，辣占耳的四世孫，辣古
耳的五世孫。＾．當亞述王厄乃默撒在位時，他從提 2
斯貝被擄去。提斯貝是在加里肋亞山區，位於納斐塔
里的刻德士之南，哈祚爾之西，缶霨爾之北偏西。辶

少。 (1) 亞述王厄 7
撒爾貢，有人以亮是
撒瑪黎雅是在公元前
列子民移至亞述，而
「至高者賜我在厄乃昰
王馬乃色，因為他已在
後，他的兒子散乃黑
的父親是撒爾貢，所
厄乃默撒這名字，是
或 Sar一ukin」。若將，
「 n-m-s-r 與希服化了j. 

K」子，這K 字是差
連合之用。至於擁護，
皆作沙耳瑪乃色。 2.
位的期間， 732 年（
尼基 (Phoenicaea) a( 
瑪乃色王。 3. 「兒子
血统關係的。其次，
是與沙耳巧乃色租戇
托彼特的故鄉在那裊？托彼特的故鄉，是加里肋亞境內的提斯貝。此地位於何
處，至今不詳，聖經上祇見於此。我們知道，這裏的提斯貝，絕對不是厄里亞的
故鄉 基肋阿得的提市貝（參鬩列上 17:1) 。但從後面的描 '.rf 來看，可以知
道位置的梗概。「刻德士之南」，原文作「屈底斯的右方」； 缶哥爾之北偏

，原文作「在大路的後邊日落之處，缶哥爾－的左邊寸。猶太人是以前後左右
定方向，前束，後西，左北，右南。此地被佔的時桿，是在提革拉特丕肋色

爾三世為王的期間，在公元前 732 年（參閱列下 15 章注 12) 。



3 
托彼特對上主的虔誠

我托彼特一生歲月常遵循正義的路，時常大

方綢濟與我—同被擄到亞述國尼尼微城的兄弟和同

胞。 Q).當我幼年在我故鄉以色列地時，我的宗族全
納斐塔里支派離棄了達味家和耶路撒冷城；這城本

是由以色列眾支派中選出，為叫以色列眾支派獻祭

的地方，在那裏為世世代代建有祝聖於天主的居所

聖殿。 5我所有的兄弟和我的宗族納斐塔里全家，
都向以色列王雅洛貝罕，在靠近加里肋亞山區的丹

所建立的牛犢舉行祭獻。令．惟有我一人按嚥給以色
列所規定的永久法律，每逢慶節，常到耶路撒冷去。

我帶着初熟的田產，頭胎的畜牲，什—的牲畜和初

剪的羊毛，急速前往耶路撒冷，｀交給亞郎的後裔
司祭們，以作祭品。我又把十分之一的麥子、酒、

油、石榴丶無花果，以及其餘的硬殼杲實，送給在

耶路撒冷供職的肋未後裔；又將六年內應繳納的第

二種什—税變為金錢，作我每年在耶路撒冷時的費

用。．此外，我還帶去第三種什—之物，施捨給孤兒

寡婦和那些依附以色列子民的外方人。我每三年施

捨—次，並且我們還一起聚餐：這是梅瑟法律規定

的命令，也是家父的母親，阿納尼耳的妻子德波辣

多 1:3-8

列上 12:26-32

甲 16:16

戶 18:12-13; 甲
14:22-27; 18:3-5 

甲 14:28-29

4 

5 

6 

7 

8 

CID 1:3咽： 6' 除了拉丁通行本及阿剌美文譯本外，各譯本皆作第一人稱。
] 原文在「達味家」前，有「我的租先」；這大約是後人加添的，故應刪去。

有的學者則以為此句應屬原文，以證明本書作者是出於猶大支派。關於納

斐塔里及其他北方各支派離棄達味家和耶路撒冷的事，參閱列上 12 章。

5 > 參閒列上 12:26-30 。

@ 關於每逢慶節應到聖京去獻祭的命令，參閱出 23: 17 ; 申 16:16-17 。「惟
有我一人按照」，並不是說全以色列人民中祇有托彼特一個人到耶路撒冷

去，而是說明以色列子民幾乎全走入了歧途，去敬拜雅洛貝罕所建立的牛

犢。散絜次 (Sanchez) 說：「惟有托彼特一個人到耶路撒冷去，並不是說

祇有他一個人去。我想，這裏所說的惟有托彼特一個人到耶路撒冷去，是

因為在本族內到耶路撒冷去的人這樣少，幾乎找不到一個伴侶同去。例如

所說的『窮得赤身露體』，是說他穿的破爛不堪；『守齋的人』，是說他

吃得很少（參閱宗 27:33) ; 『無學識的人』，是說他在學識上進步很漫。托
彼特一定可以在自己的同族或親友中，找到幾個伴侶到耶京去，按着梅瑟

所命令的同去祭獻天主。」在第 5 章，托彼特自己也說過：「我坞識大舍默

雅的兩個兒子，阿納尼雅和紡堂，他們曾與我一同去過耶路撒冷，在那裏一

同朝拜過上主；雖然我們的同胞已走入歧途，他們卻沒有失去正道」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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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1:9-15

達 2:48-49

的吩咐；因為我父親去了世，遺下了我作孤兒。 (j)
．及至成年，我由同族中娶了一個名叫亞納的女子， 9 

她生了—個兒子，給他起名叫多俾亞。．我被擄到亞 10

苑作俘虜時，曾流徙到尼尼微。那時，我的眾兄弟

和同胞都吃異民的食物，．但是，我卻自律，總不吃 11

異民的食物，＠．因為我全心想念我的天主。．所以 12,13
至高者賜我在厄乃默撒面前，得到恩愛和榮幸，我

竟成了他的買辦，給他買辦各種用品。®·因此，我 14
常到瑪待去為他購買貨物，直到他死去為止。我在

瑪待國辣傑斯，加彼黎的兒子加貝羅兄弟那裏，存
放了幾袋錢，共計十「塔冷遍」銀子。問·厄乃默撒 15

囝 6b-8 節，是記迪托彼特去耶路撒冷時所戲的祭物。關於獻給亞郎的後裔與

肋未人的什－之物，是按戶 18:20-32 所應繳納的。此外，又加上了第二個

什一之物；這一分什－之物，為便利攜帶超見，可以改為金錢繳吶。六年

內，年年都要繳納，惟獨在馮年內沒有繳納的義務。這一分什－之物的用

途，是為在天主面前宴飲之用（參閱申 14:22-27) 。熱心的以色列人又在

前二分應獻的什－之物外，再獻一分第三個什一之物，這一分什一之物是

為宴清一般窮苦的孤兒、寡婦及那些加入以色列子民的歸依者所用的。但

是，這第三分什一之物是在前二分以外應獻的呢？還是在第三年，用這一

分來代替第二分呢？實際上並不一致。超初，第二分與第三分同年內並不

一超繳納； S 卷似乎保持這種說法。但是到後來，這兩分在同一的第三年也

似乎是應繳衲的； B 卷與 A 卷似乎擁護此說。 8 節的「第三個什一之物」，

是按 B 卷以及現代解經學家，如米肋爾 (A. Miller) 、客拉默爾 (A.Clamer)

及伐加黎 (A.Vaccari) 等的意見加添的。「家父的毋親，阿紐尼耳的妻子

德波辣」，原文作「家父阿納尼耳的毋親德波辣」。

® 在梅瑟的法律上，有許多關於吃食的規定。托彼特身處異邦，很容易違犯。
但他卻自知戒慎，總沒有像異民一樣不忌食物。關於忌食的禁令，參閱肋

11: 1-34, 41-42 ; 申 14:1-21 。

回 托彼特在亞迪王前的職位，容易使我們聯想到古聖若瑟在埃及法郎前（參

閱創 41: 40-42) 和摩爾德開在薛西斯王前（參閒艾 10:1-3) 的職位。

徊「加貝罹」，按原文作「加彼黎的兄弟」，在 4:20 卻作「加彼黎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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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解經學家，如米肋爾 (A.Miller) 、客拉默爾 (A.Clamer) 及丕洛

(Pirot) 等，將此處訂正為「加彼黎的兒子，我的兄弟加貝罹」。本書內「兄

弟」之稱，幾乎每頁都可見到。然而「兄弟」並不祇是指有血統關係的人，

也拉那些有友渲關係或同族闢係的。托彼特為甚麼要將這一大筆款項，存

放在加貝羅那裏呢？丕洛說：「祇有拉丁通行本提到這項錢的用途，是借

給貧窮的加貝羅用的，並且還提到寫下字據的事。若按 4: 1, 20; 9: 1, 5 的

語氣，說這項錢是為年幼的多俾亞保留的，豈不更確切嗚？」



多 1 : 16-22 

死後，他的兒子散乃黑黎布繼位為王的時候，與瑪

待的交通斷絕了，因此，我再不能到瑪待那裏去。 O

托彼特對兄弟的仁愛

16 在厄乃默撒年間，我對同族的兄弟常大方施

17 捨。．我把我的食物分送給飢餓的人，把我的衣服施約 3口6-20

捨給裸體的人；我若看見同族的屍體，被拋在尼尼
18 微城牆外，我便——埋葬。．當散乃黑黎布因説了詛

咒的褻語，在上天大主懲罰他之日，由猶太逃回之

後，無論殺了誰，我都予以埋葬，因為他在盛怒之

下，殺了許多以色列子民，我便把他們的屍體收藏

起來，予以埋葬。因此，散乃黑黎布尋找屍首，一

19 個也沒有找到。＠．有一個尼尼微人前去報告君王，
説是我埋葬了，我便隱藏起來。當我聽説君王知道

了我的下落，正在追捕我來處死時，我很害怕，就

20 逃跑了。．但是，我所有的—切財產，除了我的妻子

亞納和我的兒子多俾亞外，都毫不留情地沒收了去，

21 歸入三庫。＠．然而還沒有過四十天，他的兩個兒
子把他殺死，逃到阿辣辣特山裏去了。他另—個兒

子厄撒哈冬繼位為王，並且任命我的兄弟阿納耳的

兒子阿希加，總理他全國的財務，有權掌管一切事

22 務。｀那時阿希加為我求情，我才得以回到尼尼微，

＠散乃黑黎布本是撒爾貢的兒子，參閒引言（四）。

© 闊於散乃黑黎布受到天主的懲罰，由猶大逃回之事，參閒列下 18:1 千37;

19:6, 35-36 。

@ 乍看來，本節與 2: 1 似乎有些矛盾。因為本節說：「除了我的妻子亞納和

我的兒子多俾亞外，都毫不留情地沒收了去。」 2: 1 則說：「在厄撒哈冬為

王時，我回了家，我的妻子和我的兒子多俾亞也歸還了給我。」從後一句

看來，托彼特的妻子和兒子也似乎被王家抄了去，如今他回來了，又歸還

了哈他。二者好似有些矛盾。但其實王家並沒將他們收了去，而是他在通

緝令之下逃跑時，他的妻子和兒子並沒有跟他逃去，大約逗留在親友家中。

如今他回來了，所以又歸還給他。

@ 四十天的婁文目，經卷不一： S 卷作四十天， B 卷作五十天，古恋大拉譯本和

拉丁通行本作四十五天。這日期是由托彼特的家產被充公後算超的，並不

是由散乃黑黎布從耶路撒冷逃回之後算超的。關於他被殺之事，參閱列下

19:37 及注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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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2: 1-5 

因為阿希加曾在亞述王散乃黑黎布執政時，作過酒

正，又掌過指璽，當過家宰和財政等職，而厄撒哈

冬又重用他；他是我的侄子，又是我的血親。®

--.::ia:. 
弟一早

托彼特的德行

出 23:14 厄撒哈冬為王時，我回了家，我的妻子亞納和 1

我的兒子多俾亞也歸還了給我。在我們的五旬節日，

即七七節日，他們為我預備了盛筵，我便坐下準備

進膳。。．在給我預備桌子，擺上豐盛的食品時，我 2
對我的兒子説：「孩子 I 你去，在擄到尼尼微的同

族兄弟中，尋找一個全心懷念上主的窮人，領他來
與我們一同遮膳。孩子，我等你回來。」 :v.多俾亞 3
便出去，在同族兄弟中尋找—個窮入，他回來時説：

「父親！」我對他説：「孩子 I 我在這裏。」他接

着説：「父親丨我看見了我們同族的一個人被殺，

扔在市場上，他是剛才在那裏被絞死的。」．我立刻 4

跳起來，離開了筵席，連甚麼都沒有嘗，就去把他

從大街上抬回來，放在一間小屋裏，等到太陽西落

以後，再去埋葬。＠．我回來沐浴之後，悲傷着吃了 5

@ 關於智者阿希加的歷史，以及與本書所發生的關係，參閱引言（五）。關

於阿希加與托彼特是否有血親的關係，無從考證。

* ,x, * ,X' ,¥ * 'X 

CD 參閒 l 章注 13 。

＠「五旬節」，即七七節（參閏出 23:16; 34:18-23; 肋 23: 15-22 ; 戶 28:26-

31) 。托彼特全家將進餐之前，托彼特命他的兒子先去在自己的同胞中找

一個篔窮人來與他一同進餐，在法律上也有這規定（參閒申 16:9-12) 。但

是托彼特又加上了一個主要的條件，就是要找一個「全心懷念上主的窮

人」。從此可見，托彼特是怎樣厭惡罪惡，怎樣厭惡犯罪的人了。怪不得

在他教訓他兒子的言詞裏有這樣一句：「把你的酒和食物倒在義人的墳墓

上，也不可施與惡人。」 (4:17)

@ 4 節，我們可以看出來托彼特對於埋葬死者是多麼有熱誠。正在將要坐席之

際，一聽到這項消息，便馬上推開飯琬，跳起來，空着肚子跑出去，將死屍

隱藏超來。從這一節，也可以看出來本書作者的文筆是多麼活潑，多麼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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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2:6~9

6 些食物；也．於是記起了亞毛斯先知對貝特耳發的預亞 8:10

言説：「你們的慶節將變為悲哀，你們的—切歌曲

7 將變為傷歎。」我便哭起來。丐．太陽西落以後，我
8 去掘了墳，把他埋葬了。．我的鄰居譏諷説：「他還

不怕丨他以前為了這事曾被通緝處死，以致必須逛

命。看，他又埋葬死人。」

雙目失明

9 當夜，我沐浴之後，便進了我的庭院，靠着

庭院的牆睡下了。當時因為天絪，我的臉沒有蓋

@ 5 節，與 9 節的沐浴，解經學家的意見不一。有的學者以為托彼特拱了死屍，

成了不潔，所以在抬回死屍後和埋葬死屍後，行了沐浴，即行了取潔禮。

因為在戶 19:11-20 有對於撫拱死屍後應行取潔禮的規定，並且在 B 卷 2:9

明明的說「因為我成了不潔的」，所以托彼特的沐浴是行取潔禮。有些學

者，如米肋爾 (Miller) 及丕各 (Pirot) 等，則以為此處的沐浴｀乃是普通

的沐浴，並沒有行甚麼禮儀；祇是為了衛生，或者為了涼快而洗浴的。再

進一步說，在戶籍紀上也沒有規定要當日沐浴，經文說：「凡摸了任何人

屍體的，七天之久不潔。第三日和第七日，他應用那水（取潔水）取潔……

他才潔凈；若在第三日和第七日上不取潔，他仍然不潔。任何人拱了屍首，

即死人的身體，而不取潔，便玷污了上主的居所，這人應由以色列中剷除；

因劣取潔水沒有灑在他身上，他仍然不潔，不潔仍留在他身上。幾時在帳

插內死了一人，有這樣的規定：凡進這帳晶，和所有在帳晶的人，七天之

久不潔；一切開着口，沒有蓋上蓋的器皿，都成了不潔的。凡在田野間才莫

了一個為刀所害，或自死的人，或人的骨骸，或墳墓的人，七天之久不潔。

為這樣不潔的人，應取些贖罪祭燒成的灰，放在一器皿內，倒上活水。然

後一潔，爭的人拿牛膝草浸入水內，，麗在帳幕上和其內的一切器皿並人身上，

以及；麗在那投過骨骸或被害死的，或自死的，或墳墓的人身上。那潔凈的

人應在第三日和第七日上，灑那不潔淨的人，到第七日才能使他潔凈：那

人還應冼自己的衣服，在水中沐浴，到晚上就潔凈了。」（戶 19:11-19)

這裏並及有規定噹日應沐浴，而是在第七日。再說，所規定的不潔是對進

入上主的居所而說的，這裏根本就沒有談到上主聖殿的間題；所以說托彼

特的木浴是普通的沐浴，而不是含有甚麼禮儀在內的。但我們認為，托彼

特既然是這樣熱心的人，這樣遵守禮規，一定知道拱死屍是不潔的；但他

行善的心過於迫切，幾乎時時準備出去埋葬死者（參閒 1:17-18) , 那能顧
及到這法律上所定的不潔呢？再說，在充軍時期，流亡在外，行禮也是不

易的。所以托彼特在抬回死者埋葬之後，自以為不潔，於是便沐浴，自以

為一光便算，並沒有注意到甚磨禮儀的間題。

固 6 節，參閒亞 8: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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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2:10-13

谷 5:26 上，＠．也沒有看見小鳥在我上面的牆上，牠們的熱 10
糞落到我的眼裏，即起了—層白膜；我去求醫診治，

但是愈給我敷藥，我的眼睛愈被白膜所遮蔽，以致

完全失明。四年之久，我甚麼也看不見。我的眾兄

弟都為我悲傷，阿希加養了我兩年，直到他去厄藍
為止。 J)

清廉之德
那時，我的妻子亞納去作各種女工，®·她把做九12

好的工作交給雇主，雇主便付給她工錢；到「狄斯

托」月七日，她把布走剪下，交給雇主，雇主便付

給她全部工資，並且還送給她一隻小山羊吃。＠．但 13

® 9 節的問題，與 5 節所發生的問題是相連貫的。有學者以為托彼特埋葬死人

回來沐浴之後，在庭院裏睡覺，是因為自身不潔，不敢進房睡覺，怕將自

己的不潔傳到家人身上。有學者則以為七七節正當炎夏之際，他在外邊睡

覺，目的是為乘涼。按猶太人的習慣，夏天都在房外或屋項上，露天之下

睡覺。所以並不是怕將自己的不潔傳於他人，而不敢回到自己的房間去。

我們蟋為，後一說較善。

囝 從拉丁通行本看來，托彼特眼瞎的原因，似乎完全是因了鳥翼落在他眼內所

致，所以一般人便產生鳥吳是否可以使人眼瞎的疑問。從希臘譯本和古意大拉

譯本看來，托彼特的眼瞎似乎不完全出於鳥糞。因為經文說：「小鳥在我上

面的牆上，牠們的熱糞落到我的眼裏，即超了一層白膜；我去求醫診治，但

是愈給我敷綦，我的眼睛愈被白膜所遮蔽，以致完全失明。」 (10 節）托彼

特眼瞎的超因，是由於鳥糞落到他的眼內；但當時不致眼瞎，而是漸漸因醫

生的診治而瞎眼的，所以一般人的疑間不解自破。但其中自有天主的聖意在，

這是不可疑惑的。總而言之，這病症是非常的嚴重，除非有特別的奇跡是不

可醫治的。至於這病症性質的間題，學者如雄仆 (M.Schumpp) 等另有別論。

® 「那時」，即由阿希加去了厄藍之後，托彼特全家的負擔便全落在亞絪的身
上了。亞約祇得出外工作，掙取工資，來擔負家庭的費用。或許有人要問，

為甚麼托彼特一瞎了眼，他的家庭就變得這樣可憐呢？加耳默 (Calmet) 說：

「一定有人能注意到我們的這位聖人素日是常行惡善的，至到他眼瞎時總沒

有間斷作惡善的工作。托彼特在加貝羅那裏所存的那一筆款項又取不回來，

為醫治自已的眼睛，又用去了大筆金錢。這幾項原因連在一超，祇有出沒

有進，很容易使一個富翁變為窮人。」

® 「狄斯托月」，是馬其頓的二月，希伯來的「阿達爾月」，即今二丶三月間，
是猶太教曆的十二月。阿達爾月七日，正是普陵節 (Purim) 前一個星期；

按風俗，在此節日應饞送禮物給窮人（參閱艾 9: 22) 。所以，雇主送給亞

納一隻小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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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2:14-3:6

是，小羊一到了我的家裏，便開始叫起來；我便叫

她來，對她説：「這隻小山羊是那裏來的？是不是

偷來的？妳應該把牠還給原主，因為我們不可以吃

14 偷來的東西。」．她對我説：「這是在工資以外送給约 2:9

我的。」但是，我仍不相信，命她歸還原主；我且

為了這事替她害羞。但是，她回答我説：「你的施

捨在那裏？你的善行在那裏？看，人都知道你得到

了甚麼報應 I 」団

第三章

123 
托彼特的祈禱

我心中悲傷至極，痛哭流淚，開始呻吟祈求道：：
• 「上主 l 你是公義的，你的一切作為都公正，你的

一切措施都慈愛忠誠，你審判萬世。｀上主 l 現在
求你顧念我，看護我，不要因我和我的祖先在你面

前所犯的罪惡和愚昧而懲罰我。．因為他們沒有遵守

你的誡命，所以你使我們遭遇劫掠、俘擄、死亡，

使我們流亡到一切外邦人中，受他們的諷剌丶嘲笑、

詛咒。 CT!.如今，你因我和我祖先的罪行而加給我的
種種刑罰，都是針對事實的，因為我們沒有遵守你

的誡命，在你面前沒有忠誠行事。．如今，請你按

你的聖意對待我罷 l 請你收去我的靈魂，使我從地

面上消逝，化為灰土，因為死比生為我更好 l 因為

我聽見了虛偽的辱罵，我心中很是憂傷。上主 l 請

你救我脱離這種苦難，領我進入永遠的安所罷 l 上

言永 25:10; 119:137; 
達 3:27-32
出 34:7; 巴 1:17-18,
達 9:5-6

巴 2:4-5: 3:8 

3:13; 戶 11:15;
列上 19:4; 約
7:15; 納 4:3, 8 

4 

5 

6 

徊托彼特夫妻的爭吵，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古聖約伯夫妻的爭吵（參閱約 2:9-

10) 。亞納責斥他丈夫的語，究竟有甚麼意義，原文不甚明瞭。大意是說，你

自以為行慈善重要，也應當明瞭別人也能行惡善。

*u * ,x, ·,Z· `, ,x, ,X, * 

CD 虔誠的托彼特不但受了別人的嘲笑，更受到自己妻子的責備，心中定然悲傷

難過，當然要苦求公義的天主款他免於各種患難。

®2 節，參閒詠 25:10 。

CID 4 節，參閒申 28: 37 ; 耶 42: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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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3:7-11

主 I 求你不要轉面不顧我，因為死了比活着看見這
許多苦難，為我更好。這樣，我再也聽不見辱罵之
聲了! J 包

撒辣的憂苦與祈禱

同日，在瑪待厄克巴塔納城裏，辣古耳的女兒 7
撒辣聽到了她父親的一個使女的辱罵，＇＾．因為她巴 8
嫁過七個丈夫，而惡魔阿斯摩太在他們按禮俗與她
合房以前，就把他們一—殺死了。使女對她説：「是

你殺了你的丈夫，你己嫁過七個丈夫，但是你連他
們中的—個姓氏都沒有得到。它．你為甚麼因為你丈 9
夫死了，就責打我們呢 l 你也跟他們去罷 l 巴不得
我們永遠見不到你有子女 I 」汀'•當日她心中十分憂 106:15; 倉几 37:35;

42:38; 44:29, 31; 
瑪 6:6 傷，流淚痛苦，便走上她父親的樓台，想要懸樑自

盡。但她轉念—想，説道：「決不能讓人譏諷我的
父親説：你祇有一個愛女，但是她為了許多苦難而

自縊了；這樣，我必使我老年的父親悲慘地進入陰
間了 l 還是苦求上主使我死去，總比我自縊為我更

13:1-2; 訂K 5:8; 8:2; 
134:2; 138:2; 達6:11

好；媯樣，我—生再也聽不到辱駡了。」＠．那時， 11 

j > 虔滅的托彼特見到了自己的民族，明顯受到天主的懲罰，仍固執於惡而不

知悔改；所以在他的祈禱中，口口聲聲的呼號天主的公義，明言天主的判

斷是公正的。托彼特看到在自己的困難中毫無生活的希望，所以便祈求天

主，若符合其聖意，就把自己收回，化布灰土（參閒創 2:7; 3:19; 詠
104: 29 ; 訓 3: 20; 12: 7) 。這就是古聖人們在困難中忍不勝忍時的心理狀
態，就如梅瑟（參閱戶 11:15) 丶厄里亞（參閱列上 19: 4) 丶約伯（參閱

約 7: 15) 及勻納（參閱衲 4: 3) 諸聖人，都在至大的困難中求天主收去他

們的靈魂，進入永遠的安所（參閒詠 49: 12 ; 訓 12: 5) 。

5 「同日」，按字面講，一定是在托彼特於尼尼微受到自己的妻子亞吶責駡之
後祈求夭主的那天，撒辣於厄克巴塔衲也受到了祂父親一個婢女的辱駡。

客拉默爾 (Clamer) 主張：「雖然嚴格的講法更能擴大天主照顧的計劃，
但是不可太拘尼於字面，更好按意義來講。」「厄克巴塔衲」，位於瑪待的

西方，曾為瑪待波斯的京城，厄上 6:2 稱此處劣厄克巴塔納，今稱哈瑪丹。

回 「惡魔阿斯摩太」，名稱及其事跡，參閱引言（五）。「七個」，即「言其
多也」。「一個姓氏都沒有得到」，即沒有留下後嗣。

（丁 婦女不生子女，為以色列人是一種最大的恥辱（參閒創 16:5; 30:22; 撒上
1 : 6-7) 。

@ 撒辣聽到婢女辱，罵他這樣厲害，心中一定難過得很，蕻法忍受，祇有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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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轉念一想，想到自己是父親的獨一愛女，便推卻自殺的意念，投奔

到天主台前，求天主收去她的靈魂，免得再受辱篤。「陰間」，參閱創

42: 38 ; 金永 6:6 。



多 3:12-17

12,13 

14 

15 

她便向窗戶伸手祈禱説：「慈悲的天主丨你是可頌

揚的，你的聖名是永可讚頌的，願你的一切造物永

遠讚頌你! ®· 現在，我向你仰面舉目，．請你發言， 3:6 

命我脱離現世，使我再聽不到辱罵之聲罷！．主你知

道，我是清白的，我從沒有受到男子的玷污。．我在

流徙之地，從沒有玷污過我的名和我父親的名。我

是我父親的獨生女，他沒有別的兒子來繼承，他也

沒有近支的兄弟或近親，可以讓我嫁給他為妻。我

的七個丈夫業巴死去，我為甚麼還活着呢？假使你

不願叫我死去，那麼，上主丨請你垂顧可憐我，使

我再不聽見辱罵罷丨」噚

67 11 
二人的祈禱蒙垂允

那時，二人的祈禱，在榮耀的天主前都獲得垂 12:12

允。．所以天主打發辣法耳來醫治他們二入：給托彼

特除去了他眼中的白膜，使他再親眼見到天主的光

芒；將辣古耳的女兒撒辣嫁給托彼特的兒子多俾亞

為妻，把惡魔阿斯摩太從她身上趕出去，因為多俾

亞比那一切願意娶她的人，更有權利佔有她。那時，

托彼特正從庭院回到屋裏，而辣古耳的女兒撒辣也

4:12-13; 6:12; 
12:14 

＠「向窗戶伸手祈禱」，是猶太人素日在家中祈禱的姿態（參閱列上 8: 22, 30, 
47-48 ; 達 6: 10) 。讀者在此應注意的是，噹撒羅滿築成聖殿後，在他的禱

詞裏，不但為那些在聖殿內恭敬上主的人祈禱，還記憶到那些充軍異地、遠

離耶路撒冷丶而朝着聖京或聖殿哀求上主的以民。他在禱文上說：「如果他們

犯罪得罪了你 因為沒有不犯罪的人 而你向他們發怒，將他們交於敵

人，讓敵人將他們擄到或遠或近的敵人地域內；他們若在被擄往的地方，回

心轉意……如果他們在俘擄他們的敵人地域內，全心全意歸向你，向你賜哈

他們祖先的地方，向你所揀選的這城，和我為你名建造的這殿哀求你，頤你從

天上你的居所，俯聽他們的祈禱和懇求，並躬他們主持正義。」（列上 8:46-

49) 。現在撒辣向窗戶伸手祈禱，便是向着耶路撒冷祈禱，求天主冉她主持正義。

皿撒辣與托彼特祈禱的目的雖然梠同 求天主收去他們的靈魂，免得再聽到

辱閌之聲------1旦祈求天主垂允的動機卻不相同。托彼特的動機，是在於謎明

自己的罪惡與全民族的罪惡；而撒辣的動機，卻在於證實自己燕罪。雖然

在被擄之地，在外邦人所處之地，難於保存自己的純潔，但她仍舊保存了

自己的燕玷。撒辣所說的妣父親沒有近支的兄弟或近視可以讓她嫁與劵妻

的語，是根據戶 36:1-13 所說的。從這一句語上，也可以讜明他從前所嫁

與的那七個丈夫，都與他有血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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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4: 1-5 

正從樓台上下來。＠

第四章

托彼特給兒子的訓示

那日，托彼特想起了他在瑪待辣傑斯，存放在 1

14:3 加貝羅那裏的銀子來，｀便自言自語説：「哎：我 2
已求了死，為甚麼不把我的兒子多俾亞叫來，在我

出 20:12; 箴 23:22;
德 7:27: 瑪 8:21

死前，給他説明這項銀子的事呢？」．他遂叫他兒子 3

多俾亞來到他跟前，對他説：「孩子 l 我若死了，

你要好好安葬我；要孝敬你母親，在她一生的日子

裏，不可離開她；要履行她喜歡的事，在一切事上

14:12 不可使她傷心。．孩子 I 你要記住：你在母胎時，她 4

為你經歷過種種危險；她死後，你要把她葬在我旁
邊，與我埋在一個墳墓裏。｀孩子丨你要一生想念 5

© 17 節，一方面作了前三章的結尾，另一方面又作了後九章的引子；將本

書內的大意點出，使讀者念了這一節，對全書已得到一個概括的認識。從

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作者是怎樣運用文藝的自由筆法寫下了這部書，由這

一節也可以知道天主上智的措施是多麼的奇妙與周詳！

b
丶
·

`, * 
＇
不

* ,x, k `, ,X 

CD 1 節，參閱 1: 14 。
® 臨死的父毋對自己的兒女留下遺囑，是萵國普遍的風俗；但以色列子民對

於此事更為關懷。我們打開聖經來看，能見到許多篇聖祺的訓言。如：雅各

伯對自己兒子們的訓言（參閱創 49:1-27) , 梅瑟對民眾的祝福（參閱申
33:1-29), 若蘇厄對以色列眾支派的最後勸言（參閱蘇 24:1-27), 達味對

撒羅滿的勸諭（參閱列上 2: 1-9) , 再如日後的瑪塔提雅對自己兒子所發的
最後誓詞（參閒加上 2:49-68) , 巾幗英雄瑪加伯七子的毋親向自己的兒子
所發的智訓（參閱加下 7:22-29) ; 最後還有耶穌在晚餐廳中留下的聖訓（參
関若 14:1-18) , 和在十字架上留下的七句聖言（參閱瑪 27:46; 路 23: 34, 43, 
46; 若 19: 26-28, 30) 。噹然我們的聖人托彼特也不能例外，所以在自己以為
將死之際，叫了自己的兒子多俾亞來，講了這一篇訓詞。客拉默爾 (Clamer)
解釋說：「由這一篇訓河，可以看出托彼特最大的明智與最高尚的聖德。」
3-4 節，是托彼特向多俾亞囑托他身後的事，要多俾亞好好敬養他的毋親（參
閱箴 23:22; 德 7:29; 加下 7:27) 。托彼特要求自己的兒子，在他毋视死後，將
他與自己埋在一個墳裏，這是按照古聖祖的例子行的（參閱創 25: 9-10; 49: 2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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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不可隨意犯罪，違犯他的誡命；你要一生行

6 義，不可走邪僻的路，．因為你若作正直的事，你的

7 事業必順利成功。＠．你當用你的財產，救濟一切行
義的人。施捨時，你的眼不可脾視；對一切窮人不

8 要轉面不顧，這樣天主也總不會轉面不顧你。．若你

多有，就該多施捨；若你少有，也不要怕少施捨。

9 • 因為造樣作，是為你自己積蓄困厄時日的寶藏，

10,11• 因為施捨能救人脱免死亡，防止人陷於黑暗，．因

為，為一切施捨的人，施捨在至高者台前，是一項

12 悅意的禮品。｀孩子！你應戒絕一切淫行，尤其應
從你祖先的後裔中娶妻，不可娶那不是你宗祖支派

的外邦女子為妻，因為我們是先知的後裔。孩子，

記住丨我們的祖先諾厄、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

一開始都是從自己兄弟中娶妻，因此他們在自己的

兒女身上得了祝福，他們的後裔也將繼承福地。＠
13 • 孩子 l 現在你要愛你的兄弟，內心不可輕視你的兄

弟和你同族的兒女，而不從他們中娶妻，因為驕傲

必使人敗壞不睦，好閒必使人窮困破產，因為好閒

14 是飢餓之母。＠．一切勞工者的工資，不可在你那裏
過夜，要立即付清。你若侍奉天主，他必報答你。

孩子 l 在一切的事情上要謹慎，在—切的舉止上，

15 要表示你受過好教育。．你厭惡的事，不可對別人做；

(3) 7-19b 節， S 卷缺，我們用 B 卷 A 卷補充之。

多 4:6-15

13:6; 若 3:21;弗 4:15

12:8-10; 申 15:7-8,
11; 約 31:16; 箴
19:17; 1悪 4:1-6

若— 3:17
瑪 6:20

6:12; 倉lj 11:31, 
24:3-4; 25:20; 
28:1-2; 29:15-30; 
民 14:3

肋 19:13; 申 24:15

瑪 7:12; 路 6:31

@ 7-11 節，說明施捨與施捨的善杲。托彼特在這短短的五節中，將施捨的

對象丶條件與善果講得盡善盡美。 (1) 對象：一切窮人（參閱肋 19: 10; 
23: 22) 。但托彼特在此特別加上了一個條件，即行為正直的人，從此可
見托彼特是怎樣的厭惡罪人（參閱 17 節與 2: 2) 。 (2) 條件：即當怎樣施

捨： L 噹用個人的財產； 2. 施捨時要表現和悅的態度； 3. 要盡量施捨（參
閱申 15: 8, 11) 。 (3) 善果： 1. 施捨是在天主前積功累德，天主總會看
顧施行救濟的人； 2. 為在困厄時候積蓄的寶雲； 3. 免於死亡（參閱箴
10:2; 11:4; 19:17; 1憙 3:33; 29:12, 15) 。

@ 托彼特勸戒多俾亞不要與外邦的婦女結婚的動機，不但祇是為了法律（參
閱出 34:15-16: 申 7:1-4), 更是為了效法古聖祖們的榜樣（參閱創

20:12; 24:3-4; 28:1-3) , 好在自己的兒女身上得到祝福（參閱創
22: 17) , 使自己的後裔繼承福地（創 15 : 7-8 ; 28 : 4 : 依 60: 21) 。「先知」，

即「天主的人」 （參閱創 20:7 ; 詠 105: 15) 。

® 13 節，參閒箴 16: 18 : 德 10:1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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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4:16-5:3

喝酒不要喝醉；醉酒者不可在你的路上與你同行。 J'i
申 15:10; 約 31:16; • 該把你的食物施與飢餓的人，把你的衣服分給裸體 16
依 58:7; 瑪 25:35-
36; 格後9:7 的人。凡是富餘的，都要用來施行哀矜；在行哀矜
申 26:14 的時候，你的眼不可脾視。．把你的酒和食物倒在義 17

人的墳墓上，也不可施與惡人。＠．應向一切有智慧 18
甲 4:6; 撒上 2:7; 的人求教，不要輕視任何有益的忠告。．你該時時讚 19
言永 119:10, 12, 
26-27. 33-34 美上主天主，求他使你的道路正直，使你的前途與

計劃順遂，因為一切的人都沒有善意，惟有上主能

賞賜各種恩惠；他願舉揚的就舉揚，他顾壓伏的就
把他壓伏到陰府的底層。孩子 l 現今，你要牢記這

些勸言，總不可在你心中消失。｀孩子 I 現在我還 20
要告訴你：我曾把十『塔冷通』銀子，寄存在住在

弟前 6:6-8 瑪待辣傑斯城的加彼黎的兒子加貝羅那裏。．孩子! 21 

不要害怕我們貧窮；如果你敬畏天主，遠避一切罪

惡，在你的上主天主前行善，你必能富有。」

第五章

多俾亞準備起程

那時多俾亞答應他父親托彼特説：「父親 l 凡 1

你命我的，我必遵行；．但是他不認識我，我也不認 2

識他，我怎能向他索回這項銀子呢？我拿甚麼憑據

給他，使他認識我，相信我，而把銀子交給我呢？

再説，我也不認識往瑪待去的路。」．那時，托彼特 3

回答他的兒子多俾亞説：「他給我寫了契據，我也

給他寫了契據，且分成了兩分，我們各執一分。我

] 關於不准拖延付清工資的事，在梅瑟的法律上已有明文（參閱肋 19: 13 : 車
25: 15; 拉 3:5; 雅 5:4) 。「你厭惡的事，不可對別人做」，與《論語》的「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相符（參閱瑪 7: 12 : 路 6:31) 。

® 17 節，是按古意大拉譯本與敍利亞等譯本訂正的； S 卷原文作「倒你的食

物」。

回 19 節，「惟有上主能賞賜……陰府的底層」一句，是按伐加黎、米肋爾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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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拉默爾等解經學家增訂的。原文作「賞賜各種恩惠，他若願意。抑制人

就抑制人，按他所願意的」。



把那分與銀子放在＿起，請想這錢存在他那裏，至

今已有二十年了。孩子 I 現在你去找—個忠實的人

與你同去，你回來時，我們要給他報酬。趁我還活

4 蒼，你去從他那裏取回這項銀子。」 G).多俾亞便出
去尋找—個能與他同去瑪待，並且熟識路途的人。

他—出門，遇見辣法耳天使站在他面前；但是他不

5 知道他是天主的使者，．便向他説：「朋友 l 你是那

裏的？」天使對他説：「我是你的同胞以色列的子

民，我到這裏來找工作。」多俾亞對他説：「你認

6 識往瑪待去的路嗎？」．天使對他説：「是，我多次

到過那裏，全條路線我都很熟悉，並且許多次我到

瑪待去的時候，在我們的同胞加貝羅那裏借宿，他

住在瑪待的辣傑斯。厄克巴塔納與辣傑斯相隔兩天

的路程；辣傑斯在山區，厄克巴塔納在平原。」：
7 • 多俾亞對他説：「朋友丨請你等我進去報告我父親，

8 因為我正需要你與我同去，我要給你報酬。」．天使

9 對他説：「好 I 我等你，但不可太久。」．多俾亞便

進去，告訴他父親托彼特説：「我從我的同胞以色

列子民中找到了—個人。」托彼特對他説：「孩子 I

你叫那個人到我這裏來，我好知道他是那—家族，

那一支派的人，與你同去是否可靠。」

與天使同行

10 多俾亞出去叫他説：「朋友 l 我父親叫你。」

他便進去，托彼特先向他請安；天使對他説：「祝

你快樂 l 」托彼特回答説：「我這個眼睛失明，看

不見天日的人，常躺在黑暗之中，像永遠看不見光

明的死人一樣，還有甚麼快樂呢？我像是生活在死

人中，衹能聽見人講話，卻看不見他們。」天使對

他説：「放心 I 天主快要醫好你。放心罷 l 」托彼

特對他説：「我的兒子多俾亞要到瑪待去，你能領

導他，與他同去嗎？老兄，我要給你報酬。」天使

多 5:4-10

m 「趁我還活着」，是按古意大拉譯本及現代解經學家的意見加添的。
® 瑪待的「辣傑斯」，原文作「厄克巴塔紐」，定然是個錯誤（參閱 4: 20) 。

後面的「辣傑斯」，原文作「辣加」，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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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5:11-17

回答説：「我可以與他同去，全條路程我都熟悉，

我多次到過瑪待，那裏的平原山地我都去過，那裏

的一切道路，我都熟悉。」＠．托彼特對他説：「老兄丨 11 

你是那一家族，那一支派的？老兄丨請告訴我罷 l 」

• 他説：「你為甚麼需要知道我是那—支派的呢？」 12
托彼特對他説：「我願意知道清楚—切。老兄 l 你

是誰家的兒子汀尓叫甚麼名字？」．天使對他説：「我 13

是你同胞中的大阿納尼雅的兒子阿匝黎雅。」．托彼 14

特對他説：「老兄丨歡迎，歡迎！老兄丨你不要因

我想知道清楚你的家族而見怪 l 很幸運你是我的同

胞，又是出自良善尊貴的家庭，我認識大舍默雅的

兩個兒子，阿納尼雅和納堂，他們曾與我一同去過

耶路撒冷，在那裏一同朝拜過上主；雖然我們的同胞

已走入歧途，他們卻沒有失去正道；你的兄弟們都

是好人，你又是出自良好的家族，你來的正巧。」®

倉lj 24:7, 40 

．又説：「每天我要給你一『達瑪』作報酬，又給你 15

一切所需，完全和我的兒子＿樣。．你同我兒一同去 16

罷 l 若你們平安回來，我還要多給你報酬。」．他們 17

就如此接洽好了。天使對他説：「我與他—同去，

你不要害怕。我們平安去，也要平安回到你這裏來，

因為道上很太平。」托彼特對他説：「老兄丨祝你

一路平安 l 」他便喚他的兒子説·「孩子 l 你去預

備路上所需的一切，與你的兄弟—同去罷 I 孩子！

願天上的天主使你們—路平安，保護你們在那裏平

安，也領你們平安回到我跟前來 l 願他的天使與你

們同行，救助你們 I 」多俾亞便預備路上需要的＿

切；臨動身時，口親了他的父母。托彼特對他説：「祝

你一路平安 l 」®

Q) 10 節，參閒詠 88:6 。

固 14 節，參閱引言（四）及引言（五）。

@ 辣法耳天使答應了托彼特的要求之後，托彼特就叫自己的兒子多俾亞去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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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一切行雲，並且用了古聖祖亞巴郎祝福他的僕人為他的兒子依撒格討妻

的語，祝福了多俾亞（參閒創 24: 7) 。聖教會現今要旅行的司鐸們，也念

這樣的句子「 In viam pacis」，參閱《Itinerarium 》。



多 5:18-6:2

18 

亞納的悲傷

他的母親亞納哭着對托彼特説：「你為甚麼打

發孩子出外呢汀也不是我們的扶手杖，常在我們面

前出入嗎?'.§).錢又加不上錢，寧願失去那筆錢，而
使我們的兒子安全。 (j).其實，上主賜予我們的生活，
為我們已足夠了。」．他對她説：「妹妹 l 你不要掛

心 l 我們的兒子平安去，也必平安回到我們跟前來。

在他平安回到你跟前的那一天，你要親眼看見他。

．妹妺丨你不要掛慮，也不要為他們擔心，因為良善

的天使陪伴着他，他的旅途必定順利，也必會平安

回來。」．於是她就止淚不哭了。

創 24:7, 40; 出
23:20 

19 

20 

21 

22 

23 

第六章

河畔捕魚

少年人出門以後，天使陪伴着他，他的狗也隨

着出去，與他們同行；他們二人取道前行，第一夜，

2 宿在底格里斯河畔。印．當少年人下到底格里斯河邊

＠「他不是我們的扶手杖，常在我們面前出入嗎」，是希伯來人所用的成語，

即「他不是我們的依靠嗎？他不是當侍候我們嗎？」

丁 本節原文不明，大概是希伯來人所常用的成語。有人譯作「銀子不能再加

銀子，使那筆銀子作我們孩子的贖罪金池！」意思是很顔明的，就是，寧

願失落了銀子，也不頤失落了孩子。

* * *' * * *r * 

[ 由地理上我們知道，尼尼微是位於底格里斯的束岸。我們的二位旅行者往厄

克巴塔納去，自然是向束去；為何走了一天的路，還沒有離開底格里斯河岸？

實在令人不解。解經學家們的解說也不一致。有的學者，依據希臘作家赫洛

多托 (Herodotus)' 將底格里斯的兩大支流 大匝布和小匝布也名之為底

格里斯河為根據，解說此處所提及的河，並不是底格里斯河的主流，而是其

中一支流大匝布河。有別的學者大不以為然，以為此處之底格里斯河，即為

其主流而非其支流，因為按上下文看來，並沒有提到他們來到了底格里斯河，

而是宿在底格里斯河畔。他們的路線是由尼尼微先向南出發，然後折向柬，

所以第一日並沒有離開河岸。這一說也很合乎地形，因為由尼尼微直接向束，

都是高山曠野，沒有通向厄克巴塔納的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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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6:3-12

去洗腳時，忽然從水裏跳出一條大魚，要吞噬少年

人的腳，他便喊叫起來。．天使對少年人説：「用力 3

捉住這條魚罷 I 」少年人就用力捉住了那條魚，拖

到岸上。．天使對他説：「剖開這條魚，挖出牠的膽、 4

心和肝來，保存着，把臟腑等都拋掉，因為膽、心

和肝能作良好的藥材。」．少年人便把魚剖開、取出 5

膽、心和肝來；然後烤了幾塊魚肉吃了，又腌起幾

塊存着。｀二人又一起向前行，直到來近瑪待。．少 6, 7 

年人問天使説：「阿匝黎雅兄丨魚的心、肝和膽，

可作甚麼藥材？」 d也回答説：「魚的心肝，若在魔 8

鬼或惡神纏身的男女面前焚化成煙，—切惡魔都要

從他身上逃走，永不再住在他內；．至於魚膽，若敷 9

在患白膜的人的眼上，再向眼上的白膜一吹，眼便
會痊癒。」這

討論婚事

他們進了瑪待，離厄克巴塔納巳近，．辣法耳對劻11

少年人説：「多俾亞弟弟 l 」他答説：「我在這裏。」

天使對他説：「今夜我們應住在辣古耳的家裏，他是

3:17; 7:13 你的親戚，他有一個女兒名叫撒辣。．除了撒辣獨女 12

外，沒有別的女兒，你與他的親屬關係比別人更近，

@ 「又腌超幾塊存着」，有人譯作「將剩餘的拋棄了」。
@ 多俾亞拐求知慾所催迫，在路上便洵問天使，魚的心肝膽可以作甚麼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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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便回答他說，燒氖心魚肝可以襲逐魔鬼，將魚膽抹在患白翳的眼上，

就會痊癒。天使的活，在 8:3 和 11:11-12 也完全應檢了。對於這兩件事，

一般人自然地要發生同樣的疑間：魚心和東肝是否可以驅逐魔鬼？魚膽是

否可以醫冶眼睛？若按自然的力量來講，當然都是不會發生效力的，但是

如果承認有奇跡在內，這還有甚磨疑難呢？除了一般惟理論者先天性地不

承認奇跡外，是誰也不能否認是有奇跡存在的。奇跡是否可能的問題，是

屬於哲學的範圍，在此不多敍迪。若我們承認其中有奇跡在，那麼我們便

知天主是用了這些外面的事物或動作，作為來實行他大能的工具。這種事

實，聖經上各處可以見到（參閱戶 5: 1-2 ; 列下 20: 7 ; 若 9: 6-7) 。噹天主

選擇工具時，往往是揀選一些合乎當時當地人民的思想或作風，來掩護自

己的大能。這裏所用的工具 用魚心和肝驅逐魔鬼，用兔膽醫冶眼瞎

一一也正合乎當代當比人民的作風。按羅馬作家普林尼 (Plinius)' 束方民

族的巫術家，都用魚心魚肝驅逐邪魔；束方民族的醫生，也都用氖膽醫治

眼中各病。



多 6: 13-18 

所以你有權利娶她為妻，並繼承她父親所有的－

切。這女孩又明智，又勇敢，又美麗絕倫，她

13 的父親又是好人。＠．他又説：「老弟！你聽我的
話罷 l 娶她是你的權利；今夜我要向她父親提

及這女孩，使他們將她許配與你為妻；我們從辣

傑斯回來時，你就娶她為妻。我深知辣古耳決

不能拒絕你，而許配與別人，因為他知道你比

任何人更有權利娶他的女兒；不然，按梅瑟書

的規定，他應受死刑。老弟 I 現今你聽我的話

罷 l 今晚我們就提起這女孩的事，希望能把她

許配與你；當我們從辣傑斯回來的時候，我們

帶着她，領她與我們一起回到你的家裏去。」邑
口 ·那時，多俾亞回答辣法耳説：「阿匝黎雅兄 I 我

聽説她已經嫁過七個丈夫，但是，夜間他們都一一

死在洞房裏；當他們正接近她時，便死去了。我還

15 聽見人説：是惡魔殺死了他們。．現今我很害怕， 3:10 

因為惡魔並不危害她，祇殺害願意接近她的人；而

我又是我父親的獨子，我怕我一旦死去，我必使我

的父母因哀哭我而進入墳墓裏去，他們也再沒有別

16 的兒子去埋葬他們。」．天使對他説：「你不記得 4:12-13

你父親命你從你宗族中娶妻的命令嗎 l 所以，老

弟丨如今請你聽從我 I 不要理會這個惡魘，你娶她

17 罷 l 我知道，今天晚上她必許配與你為妻。．但是，

你進入洞房以後，當拿出魚肝和魚心來，放在香爐

的火炭上，接羞便會發出一種氣味，惡魔一聞到，

18 必定逃走，永不再出現在她左右。．當你要與她結創 24:43-44

合時，你們二入先要醒痞祈禱，求天上的大主可憐

救助你們。不要害怕，因為從永遠她就命定配與你

了；你要救她，她要與你一同生活。並且我預料她

將為你生子養女，他們對你就像兄弟一般。所以你

] 「祂的父親又是好人」，有人浮作「祂的父親也很愛妣， J 0 

5 辣古耳不能將撒辣嫁與別人的理由，是因為撒辣是他的揭生女，又因為他
沒有別的兒子來繼承他的產業，祇有惟一的女兒來繼承他，所以在此應遵

守承嗣女子的結婚法（參閱戶 36 章）。承嗣的女子祇能嫁與自己同支派的

人，免得這一支派的產業轉移到另一支派。多俾亞既然與妣是同一支派的

人，當然是有權利來娶他為妻。若不將這樣的女子，嫁與本支派，應受死刑；

法律上本來沒有這樣規定，大概是一般人的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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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6:19-7:8

倉lj 29:4-6;43:27-30 

倉lj 33:4; 45:14; 
路 15:20

不必憂慮！」＠．多俾亞聽了辣法耳的話，知道她是 19
出自自己宗族後裔的姊妹，便十分愛她，心裏也起

了戀慕之情。

第七章

二人到辣古耳家

當他們進入厄克巴塔納時，多俾亞對天使説： 1 

「阿匝黎雅兄，請領我一直到我們的同胞辣古耳那

裏去 l 」天使便領他到了辣古耳的家；他們看見他
正坐在庭隗門口，便先向他請安。他對他們説：「兄

弟，歡迎 I 歡迎丨祝你們安好 I 」隨後領他們進了

自己的家。．辣古耳對妻子厄得納説：「這個少年人 2

多麼相似我的兄弟托彼特呀 l 」·厄得納於是問他們 3

説：「兄弟，你們是那裏的？」他們回答説：「我

們是被擄到尼尼微的納斐塔里的後裔。」．她又問説： 4 

「你們認識我們的兄弟托彼特嗎？」他們回答説：

「我們認識。」．她又問説：「他好嗎？」他們回答 5

説：「他好，還活着。」多俾亞説：「他是我的父

親。」．辣古耳便跳起來，口親他，哭蒼對他説：「孩 6

子，正直良善的父親的兒子，願你獲得祝福！」但

當他聽説托彼特已雙目失明，便很難過説：「啊丨

一個正直好施的人，成了＿個瞎子，多麼可憐啊 l 」

於是他抱着他親人多俾亞的脖子，哭起來了。．他的 7

妻子厄得納和他們的女兒撒辣也都哭了。．隨後，殺 8

了羊群裏的一隻公羊，親鷗地款待他們。

® 17-18 節，看來驅逐魔鬼不受魔鬼損害的方法，並不是焚燒魚肝和魚心，
而是先要醞廂祈禱，求天上的大主賜與他們息惠與救援。所以，驅逐惡鬼

的能力並不在於魚肝和魚心，而是在於天主的大能。辣法耳在此為使多俾

亞安心，明明的告訴他，這事是從永遠就命定了的，定有天主上智的安排，

所以不必多慮。「他們對你就像兄弟一般」，頗不易解。按米肋爾 (A.Miller)

及客拉默爾 (A.Clamer) 的解釋，兄弟姊妹乃是一種疼愛的稱呼（參閒 5:22;
10:13) 。天使在此是要在父子之間的愛情以外，還要講迪別的一種愛情。

因為多俾亞的婚姻是有天主聖意的，在這種景況下，他的兒女為他應有雙

重的愛：不但有父子之愛，還應有兄弟之愛。他們同是兄弟，因為他們也
屬於選民，也是福地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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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7:9-16

多俾亞與撒辣成婚

9 沐浴潔身以後，當入席用飯時，多俾亞對辣法
耳説：「阿匝黎雅兄，請你向辣古耳請求，把我的

10 妺妺撒辣許配給我 l 」·辣古耳聽了這話，便對少年

人説· 「今晚你吃喝快樂罷 l 親家，因為除你以外，
沒有別人有權利娶我的女兒撒辣，同樣，除你以外，
我也沒有權利把她嫁給別人，因為你是我的至親。

11 但是，孩子，我必須把真情告訴你： CD• 我已把她嫁創 24:33
過我們同胞中七個人，但是，他們都在當夜正接近

她時死去了。但是，孩子，現今你吃喝罷 I 上主必

12 要在你們中行事。」．多俾亞説：「若你不決定我的創 24:50-51

事，我在這裏也不吃，也不喝。」辣古耳對他説：

「好 I 我決定按照《梅瑟書》上所規定的，把她嫁
與你；她嫁與你也是上天命定的，所以你娶你的妹妺
罷 l 從今以後，你是他的哥哥，她是你的妹妹。從今

天起，她永遠歸於你。孩子！盼望天上的大主今夜

賜與你們幸褔，在你們身上施行仁慈與平安 I 」 2
13 ~ 妾着，辣古耳叫了自己的女兒撒辣來；她來到他跟 6:12

則，他便握着她的手，遞給多俾亞説：「按照《梅
瑟書》上的法律與規定，你娶她為妻罷 I 她已歸你
所有，你領她平安到你父親那裏去，天上的大主必

14 使你們平安順遂丨」．於是又叫撒辣的母親拿出書卷
來，寫了婚書，並寫下他們怎麼按照梅瑟法律的規

定，把她嫁給他為妻，並蓋了印。此後，他們便開

15 始吃喝。．辣古耳喚自己的妻子厄得納説：「妹妺， 創 24:54

16 請你準備另一間房子，領她進去罷! J Q). 她便瞬所

CD 「除你以外……因為你是我的至親」，參閱 6: 13 。辣古耳向多俾亞所說的語，
正與辣法耳的語棓吻合，可見其中定有天主上智的措置。

図 「若你不決定我的事，我在這裏也不吃，也不喝」，這一句活很容易使我們
想起拉班接受依撒格求親的一插（參閒創 24: 33-49) 。「他嫁與你也是上
天命定的」，參閱 6: 18 。

(]) 13-14 節，雖然將結婚的手續描寫得那麼簡單，但是我們仍可以由此見到古
代結婚禮儀的一斑。禮儀的主要關鍵，就是家長應將女子的右手放到男子

的右手裏，在他們彼此牽手之時，家長應呼求上主的名祝福他們；然後寫

下婚書，蓋了印，禮儀方算完成。在梅瑟的法律上，雖然及有寫婚書的命令，

但是這種風俗是自古便通行的。按考利 (Cowley) , 此事還有殘箋 (Papyrus)

可以讒明，《哈慕辣彼法典》第 128 條說「若是一個人要娶妻，沒有給他寫下

婚書，這位婦女便不算是他的妻子」。「並蓋了印」，是由 B 卷加添的， S 卷蕪。

321 



多 7:17-8:9

吩咐的，到房裏去準備腩榻，然後領她進去。這時

她竟為她的女兒痛哭起來，隨後擦乾眼淚，向她説：

• 「女兒，你放心 l 願天上的大主使你變憂為喜。女 17

兒，你放心罷丨」她遂出去了。

第八章

二人祈禱成婚

吃喝完畢以後，他們要睡覺去，便領少年人進 1

了那闇小房。．那時多俾亞想起辣法耳的話，便從 2

袋中拿出所存的魚肝和魚心，放在香爐的火炭上。
肋 16:22; 瑪 12:22-

30, 43-45 
．魚的氣味制伏了惡魔，使他逃往埃及的內陸去。 3 

辣法耳也追去，把他綑在那裏，條忽間就回來了。
_w. 人們出去以後，他們倆關上了房門。多俾亞 4
便從床上坐起來，對她説：「妹妹，起來 l 我們一

同祈禱，祈求我們的上主，在我們身上施行仁慈和

保佑。」｀她便起來，於是—起開始祈禱，祈求上 5
主保佑他們；他便開始祈禱説：「我們祖宗的天主，

你是應受讚美的丨你的名號是世世代代應受頌揚

的。諸天及你的一切造物，都應讚頌你於鉺窮之世。

13:1; 達 3:26

創 2:18 ．是你造了亞當，是你造了厄娃作他的妻子，作他的 6

輔助和依靠，好從他們二人傳生人類。你曾説過：

—人獨處不好，我要給他造個相稱的助手。：．上主， 7
現在我娶我這個妹妹，並不是由於情慾，而是出自

純正的意向。求你憐憫我和她，賜我們白頭偕老丨」

．他們互相答説：「阿們！阿們！」．隨後便睡了—夜。 8, 9 

CD 6 章注 3 已經說過，魚心和魚肝的本身是不能驅逐魔鬼的，不過祇是天主

手中的工具而已。現今魔鬼一聞到魚的氣味，便逃往埃及內陸去了。「埃

及的內陸」，是埃及的南方，此處是一片荒野，毫氣人姻。按束方民族的

思想，凡是荒蕪之地，都是惡魔的居處。這種思想，在舊約和新約內都可

見到（參閱依 13: 21 ; 34: 14 ; 巴 4:35; 瑪 12:43-44; 谷 5: 2-3, 10) 。辣法耳

追到那裏，將他鎖在那裏，這以人狀神的說法，即永不許他再回來的意思。

CZ) 4 節，多俾亞完全聽從天使的命令，從床上超來，與撒辣一同祈求天主救援

他們脫離惡魔的手。

@ 「一人獨處不好，我要哈他造個相稱的助手」，參閒創 2: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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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古耳的憂慮

10 那時，辣古耳也起來，便叫他的僕人同他一起

出去掘墳，因為他説：「恐怕他死了，我們又要受

11 到譏笑與辱賦。」．他們掘完了墳墓，辣古耳回了家，

12 叫了妻子來，．説．「你打發一個女僕進去看看他是

死是活，假如他死了，我們馬上埋了他，不讓外入

13 知道。」．她遂打發女僕去，女僕拿着燈，開了門，

14 進去，看見他們還在一起安睡。．女僕便出來，報告

15 説：「他還活着，沒有甚麼不好。」．他們便讚美天

上的大主説：「天主，你應受一切純潔和神聖的讚

16 揚 l 願眾人永遠讚美你! • 你是應受讚揚的，因為你
使我快慰，沒有讓我預料的事發生，卻按你的大慈

17 大悲恩待了我們。．你是應受讚揚的，因為你憐憫了

這兩個獨子獨女。主啊 l 賜予他們慈惠和保佑，使

18 他們—生滿享快樂慈惠罷! J • 隨後，吩咐僕人在天

亮以前，把墳墓填平。

19 

20 

21 

舉行婚筵

他又吩咐他的妻子預備很多食物；他自己走到

家畜群裏，牽出兩頭牛和四隻羊來，命人宰殺了，

開始準備—連十四天的婚筵。．隨後，他叫了多俾亞

來，向他宣誓説：「這十四天的婚筵未完結以前，

你不可離開這裏，你要在我這裏住下吃喝，好撫慰

我女兒破碎了的心靈。囯．凡我所有的，你立刻可帶
去一半，平安回到你父親那裏。那另一半，待我和

我妻子死後，也是你們的。孩子，放心罷丨我是你

的父親，厄得納是你的母親。從現在起，我們永遠

是你的，也是你妺妺的。孩子，放心罷。」＠

多 8:10~21

倉lj 24:54-55; 
民 14:10-18

] 按猶太人的風俗，婚筵期本來是七天（參閱 11: 20 ; 創 29:27; 民 14:12) 。

辣古耳在這種景況之下定然是喜樂非帝，所以將婚筵加倍延長至十四天。

® 21 節，正與 6: 12 天使向多俾亞所說「你也有權利娶他為妻，並繼承妃父親

所有的一切」相吻合。因為按戶 36:5~13 的規定，凡承受家產的女子，不

能嫁與別的支派，祇有嫁與本支派的人，免得將這一支派的家產轉移到另

一支派裏去。現今撒辣嫁與本支派的多俾亞，撒辣所承受的父家的家產噹

然也歸菸多俾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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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9:1-10:2

第九章

辣法耳往加貝羅家
那時，多俾亞叫了辣法耳來，對他説：．「阿匝 1, 2 

黎雅兄 I 請你帶上四個僕人，兩匹駱駝，到辣傑斯，

往加貝羅那裏去，把契據交給他，好把銀子索回來；

並請他與你同來參與婚禮。．你知道我父親在計算着 3

日期，若我耽誤了—天，必使他十分掛心。．你也 4

看見辣古耳發了甚麼誓，因此，我不能反抗他的誓

約。」卣．辣法耳於是帶了四個僕人，兩匹駱駝，往 5
瑪待辣傑斯去了，住在加貝羅的家裏，把契據交給

了他，並且把托彼特的兒子多俾亞娶妻，和請他參

與婚禮的事，也報告了給他。他便起來，給他按原

德 30:4 數數了幾個尚封着口的袋子，放在駱駝上，｀清早 6

倉lj 44: 18-34; 
路 15:20

一起動身，前來參與婚禮。當他們進到辣古耳家時，

看見多俾亞正在坐席。多俾亞便跳起來，向他請安。

加貝羅不禁哭起來了，祝福他説：「善良無比的人

啊丨你是善良無比和正義好施的人的兒子，願上主

賜予你、你的妻子和你的岳父岳母天上的祝福丨願

天主受讚揚 l 因為我看見了肖似我表弟托彼特的多
俾亞。」＠

第十章

多俾亞父母的掛心

托彼特天天計算日期：需要多少天前去，多少 1

天回來。但是，當日期滿了，他的兒子還未回來時，

．便説：「莫非他在那邊被人留住了？或是加貝羅死 2

CD 「誓約」，是指 8:20 說的，因為古意大拉譯本 8:23 節作「然後他請了多俾

亞來，向他發塈說：十四天之久……」。

® 「放在駱駝上」，是按古意大拉譯本加添的。
@ 6 節後半段，有人以為 S 卷殘缺，應在加貝羅說語的開始；古意大拉譯本加

「救助你的上主是應受讚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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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了，沒有人把銀子還給他？」．便憂悶起來。 d也的

妻子亞納説：「我的孩子已死了，已不在人間了 I 」

5 於是哭了起來，哀悼兒子説：．「兒啊 l 可苦了我 I

6 你是我眼中的光，我竟把你放走了 I 」·托彼特對他

説：「妺妺，住聲，不要憂慮 l 他必定平安。他們

在那裏一定有了甚麼不湊巧的事 l 但是，與他同去

的人，是個忠實的人，又是我們的同族。妺妹，你

多 10:3-11

7 不必為他憂傷，他快回來了 I 」·她答説· 「給我住創 24:54-61; 45:26 

嘴丨別騙我 l拉 I 我的孩子已經死了 I 」她每天出去

向她兒子去的路上四處觀望，也不吃飯，太陽落了，

她才回家；終夜飲泣痛哭，不能入睡。：

多俾亞與撒辣回家

8 辣古耳誓許為自己的女兒所設的十四天婚筵日

期滿了，多俾亞便進去對他説：「讓我回去罷 l 因

為我知道，我的父母一定不相信再能見我了。所以，

岳父 I 如今我求你讓我回去，到我父親那裏去，我
9 巳經給你説了，我是怎樣離開了他的。」］．但是辣

古耳向多俾亞説：「住下罷 I 孩子 l 住在我這裏罷 I

我打發送信的到你父親托彼特那裏，把你的消息告

訴他。」多俾亞回答説：「不必 l 還是讓我離開這

10 裏，回到我父親那裏去罷 l 」·辣古耳遂起來，把多創 24:35; 30:43 

俾亞的妻子撒辣交給他，又把他所有的家產：僕人、

婢女、牛羊、驢、駱駝、衣服、金錢和傢具，送給

11 他一半。．然後遣送他們平安離去，辭別他説：「孩

子，祝你平安丨祝你—路平安 I 願天上的大主降福

]) 若讀者不是健忘的語，一定還記得當多俾亞離開自己的父毋後，他的毋親所
說的怨言及他的父親怎樣安息他的毋親的事（參閱 5:18-20) 。兩位老人，

在自己的獨生子走後，一定整日懸念着自己的孩子，數着手指計算他回來的

日期。他們絕對沒有想到自己的兒子，在這次旅行期內，會有十四日的婚筵

期。在日期滿了之後，兩位老人定然懸念得很。在這短短的七節內，將二位

老人掛念兒子的心情，描寫得淋漓盡致。托彼特心中雖然難過萬分，仍裝着

心平氣和，抱着堅定的信念，來安慰自己的妻子亞納；但是毋親疼愛自己狷

生子的心勝過丈夫的勸尅，仍是到路口上，企望着自己的愛子歸來。「也不

吃飯」，是按 B 卷、古意大拉及各譯本修改的，原文作「他不聽從任何人」。

IZJ 「我已經給你說了，我是怎樣離開了他的」，是指 9:4 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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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10:12-14

你和你的妻子撒辣 l 希望我未死之前，能看見你們

創 45:28 的子女！」．又對他的女兒撒辣説：「你到你公公的 12

家去，要孝順你的公婆，因為從今以後，他們便是

你的父母，就如他們生了你一般。女兒，你平安去

罷 I 盼望我活着的時候，常能聽到你的好消息。」

創 24:21, 40, 42, 56 他遂口親了他們，送他們離去。｀厄得納又向多俾 13
亞説：「親愛的孩子和兄弟 l 願上主護送你回去 l

巴不得我生時，在未死之前能看見你和我女兒撒辣

的子女，好使我在上主面前得到慰藉。我把我的女

兒託付給你，你—生不要使她難受。孩子，平安去

罷 l 從今以後，我是你的母親，撒辣是你的妹妹，

盼望我們一生一世，都—樣順利才好 I 」她口親了

他們二人，便送他們平安離去。困．多俾亞便平安喜歡 14
地，讚美着使他—路順遂的天地的主宰，萬有的君

王，離開了辣古耳；他也祝福辣古耳和他的妻子厄得

納説：「願上主賜我—生能幸福地孝敬你們。」固

@ 「要孝順你的公婆」，是按 B 卷與古意大拉譯本修改的，原文作「你到你的

公公家裏去罷」。孝敬公婆是束方的女子高尚的羨德，所以辣古耳向自己

的女兒第一句勸言，就是孝敬公婆。辣古耳對於兒媳的義務，不知怎樣說

出才好，所以祇說：「從現今起，他們便是你的父毋，就如他們生了你一

般。」這一句是說，要以孝愛自己的親生父毋的心腸來孝敬公婆。辣古耳

從此以後，不願聽到別的消息，祇盼望聽到他女兒的好消息，即作一個好

兒媳的消息。拉丁通行本在這裏，將一個理想的兒媳的義務描寫如下：「孝

敬公婆，愛慕丈夫，善理家務，一舉一動要循規蹈矩，不可有受人指責之

處。」 (10:13)

] 厄得納稱呼多俾亞為「親愛的孩子和兄弟」，是一種愛的表示。厄得鈉看

見自己的愛女將要起程，也不得不說幾句將自己的女兒託付給多俾亞保護

的語。但是牠的最末的一句語，各譁本都不一致。伐加黎 (A.Vaccari) 作「頤

你與他一生一世順利才好」；米肋爾 (A.Miller) 及客拉默爾 (A.Clamer)

依據古意大拉譯本作「望上主保護你和她，使你們一生彼此平安幸福」。

但我們仍保留原文，作「盼望我們一生一世，都一樣順利才好」。因為厄

得納說的這句語，是他們談語的總結，是他們談語中的最後的一句，所以

可能是一句很籠統的語。

@ 本節是按古意大拉譯本的一些抄本修改的。

326 



第十一章

1234 
重會的喜樂

當他們走近面對尼尼微的加色陵時，辣法耳對
多俾亞説： J',. 「吾弟，你知道我們怎樣離開了你父親；
．所以我們要在你的妻子前面快些走，這樣，他們來

到時，我們已準備好了房屋。」｀他們二人於是—
起前行。辣法耳又對他説：「你要隨手帶着魚膽。」

那隻小狗也在他和多俾亞的後面，跟着同行。．那時

亞納正坐羞，向兒子回來必經之路上觀望，．待她發
覺是她兒子回來時，便對孩子的父親説：「看，你

的兒子和與他同去的人回來了 I 」·當多俾亞快要走

到他父親前時，辣法耳對他説：「我知道他的眼睛

必將復明；．你要把魚膽敷在他的眼睛上；這藥要把

白翳聚在一起，使白翳從他眼中脱落，這樣你父親

便得復明，重見天日。」｀那時亞納跑過來，抱着
她兒子的頸項，説：「孩子 I 我看見了你，現今我

可以死了。」兩入都哭了起來。 3

多 11 : 1-9 

創 46:28

倉lj 33:4; 45:14; 
46:29-30; 路 15:20

56 

7 

8 

9 

CD 「加色陵」，位於何處不詳，這地名在舊約中祇見於此。各譯本對此地的名
稱，也不一致。 S 卷作「 Kaserein 」, Mss 和 3a recentio 作「 Kasereia」，敍

利亞譯本作「 Kasri 」，古意大拉譯本作「 Charran, Charam, Caracha」，拉丁
通行本作「 Charan 」。我們知道，這裏的「Charan」一定不是亞巴郎所居住

過的哈蘭（參閱創 11:31) 。露市 (Reusch) 以為是卡拉黑 (Kalach) 。卡

拉黑固然是位於由厄克巴塔納到尼尼微的路上，但沒有一個譯本有這個名

稱。由以上種種看來，此處的地名必有錯誤在內。但由上下文及 B 卷經文

看來，這地方一定靠尼尼微不很遠，因為 B 卷經文說「他們直走到尼尼微

的附近」。

囝 加耳默 (Calmet) 注釋這一節說：「像托彼特那樣掛慮着自己的兒子歸來，

絕對不能想到自己的兒子能領回一個妻子來。所以智慧的辣法耳勸多亻卑亞

與他先行，一來為早解除他父親的痛苦，二來也為準備地方安放這一大批

財產及牲畜。」特別是讓多俾亞前去，預先治好他父親的眼睛，使他能享

見到自己兒媳進門的幸福。

@ 7-8 節，應接在 4 節辣法耳提醒多俾亞手中帶着魚膽之活後。 9 節，恩放在 5-6

節之後。這樣排列，文義似乎更順。

@ 這一琫毋子相會的開心場面及亞納的語，使我們記起雅各伯會見若瑟的一瑤
（參閔創 46: 29-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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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11:10-18

托彼特復明

托彼特也起來，跩蹌地走出了庭院的大門。．多 10,11

俾亞便向他走去，手中拿着魚膽，向他的眼睛吹了

一吹，隨後抱住他説：「父親，放心罷 l 」接着把

宗 9:18 藥給他塗上，給他敷上。．隨後，多俾亞雙手把白翳 12

從眼角裏剝了出來。＠．他一看見自己的兒子，便撲 13
到他的頸項上，流着淚對他説：「孩子，我眼中的

13:2; 申 32:39 光 l 我看見你了 I 」．他又説：「天主是可讚美的! 14 

他的大名應永遠受讚揚！眾聖天使也是可頌的 l 願

他的大名永遠受讚頌，因為他懲罰了我，卻又憐憫

了我，使我現在得見我的兒子多俾亞。」園．多俾亞 15
於是歡天喜地滿口讚美着天主，進了家門，然後給

他父親講述了他怎樣一路順利，怎樣索回銀子，並

且怎樣娶了辣古耳的女兒撒辣為妻。他並説：「她

已來近了，快到尼尼微的城門口。」

闔家團覈

托彼特於是歡喜讚美蒼天主，走到尼尼微城門 16

前，去迎接自己的兒媳。尼尼微人看見他獨自行走，

用不着人扶助，都驚訝得很。托彼特便當眾承認天

主憐憫了他，開了他的眼睛。．及至托彼特走到自己 17

的兒子多俾亞的妻子撒辣面前，遂祝福她説：「女

兒，歡迎，歡迎 I 簇領你到我們這裏來的天主受讚

揚 l 女兒，願你的父母獲得祝褔 I 願我的兒子多俾

亞獲得祝福！女兒，也願你獲得祝福丨你懷着祝福

和喜樂，平安進入你的家罷 l 女兒，進來 l 」 JJ.這 18

® 12 節，參閱 6 章注 3 。
@ 「願他的大名永遠受讚頌」，按原文作「望他的大名常在我們身上，一切的

天使永受讚捅」；「常在我們身上，一切的天使」幾個字，大約是抄寫者

無意中插入的。「卻又憐憫了我」，是按 B 卷及古意大拉濯本加添的，在

托彼特的頌謝詞內也有同樣的句子（參間 13: 2) , 參閒車 32: 39: 撒上 2:6 。

7 「願你的父毋獲得祝福」， S 卷缺「毋親」，今按 B 卷和古意大拉譯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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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11:19-12:6

19 —天· 尼尼微城內的猶太人皆大喜歡。®·他的侄子
阿希加和納達布也歡樂地來到托彼特的家裏。多俾

亞的婚筵舉行了七天。

第十二章

辣法耳的工資
婚筵完畢，托彼特叫了他的兒子多俾亞來，對創 30:25-35

他説：「孩子，你去把工資交給與你同行的人罷 I

2 並且要多給他些作酬報。」．他回答説：「父親，我

該給他多少工資呢？即便把他與我帶回來的財產－

3 半送給他，我也不吃虧。．他領我平安回來，治好了

我的妻子，給我索回了銀子來，又醫好了你。我應

4 該給他多少工資呢？」．托彼特對他説：「孩子，他

實在堪當收下他回來時，所帶來的—切的—半。」

5 • 多俾亞於是叫了他來，對他説：「請你收下你回來

時，所帶來的財產的一半，作你的工資，然後平安

回去罷 l 」 G)

天主的訓示

6 那時，他暗地裏叫了他們二人來，對他們説：

「你們該讚美天主，咸謝他，顯揚他 l 該在眾人

前把他為你們所做的一切好事歸功於他，為讚美

® 19 節，不但提到阿希加，也提到了納達布。按《智者阿希加》的記載，納
達布原稱納堂，是阿希加的侄子，又是他過繼的兒子。閽於他的歷史. 參

閒引言（五）。著譯按 B 卷和古意大拉洋本，加添第 20 節作「多俾亞的婚
禮舉行了七天，很是歡樂，人們給他送了許多禮品」， S 卷無此節。婚禮舉

行七天，是猶太人通行的習俗（參閱創 29: 27 : 民 14:12) 。

* * 'v, `· * * * *' 

CD 托彼特父子此時還不知道辣法耳的真面目，想他如同平需人一般；因此，
為實踐 5: 16 所許的多加報酬的諾言，甯討着怎樣交付辣法耳報酬。商討的

結果，是將帶回來的一半家產送哈他作為報酬。客拉默爾 (A.Clamer) 解釋

說：「不但要將從厄克巴塔納所帶來的一半送給他，並且還要將從辣傑斯

所帶來的一半也送給他，這並不算過分。」從此可見，托彼特父子待人多

麼大方恙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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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12:7-14

箴 25:2

4:7-11; 箴 11:4;
16:8; 1恩 29:8-13

德 3:30; 達 4:24

約 33:23-24; 宗
10:4; 默 8:3-4

3:17; 約 1-2 章

歌頌他的聖名；該向眾人隆重地宣示天主的工程，

不要遲緩感謝他 !'1>.隱藏君王的秘密固然是好，但 7
對天主的工程，卻應該隆重地宣示和公認。你們行

善，凶禍便不會臨於你們。．祈禱與齋戒固然是善 8

功，但秉義施捨卻超過前二者；秉義而少有，勝於

不義而多有；施捨救濟，勝於儲蓄黃金，．因為施捨 9

救人脱免死亡，且滌除一切罪惡。施捨行義的人必享
高壽；．犯罪與行不義的人，便是仇視自己的生命。 CTI 10 

．我要向你們説出全部真情，決不向你們隱藏甚麼。 11 

我已經向你們説過：隱藏君王的秘密固然是好，但
傳揚天主的工程卻是應當的。．當你和撒辣祈禱時， 12 

我便把你門的懇求呈到上主的榮耀前；當你埋葬死
者時，我也同樣地在你左右。．當你毫不躊躇地起 13
來，放下你的飲食，去埋葬那死者的時候，我便被
差這來試探你，．同時天主也派遣我來醫治你和你的 14 

Z) 辣法耳聽了多俾亞的活，對報酬的事根本一字不提。他所要的，祇是要他
們讚美天主，所以他才再三再四地勸勉他們讚美戚謝天主。

Q) 7-10 節，天使的語與智慧書上的思想與文辭很相類似，請讀者自行比較： 7 
節與箴 25:2:8 節與詠 37: 18 及德 29:11;9 節與箴 16:6 及德 3: 33; 10 節與箴 8:36

及詠 10: 6 (vg) 。 7 節上半節的意思是，君王的機密事應當保守秘密，而對

於天主的工作卻應當傳持，因為若將君王的機密或計劃洩漏了，很容易受到

敵人或仇人的陪礙；但是天主的計劃，是絕對不能受到陪礙的。有的學者，

如伐加黎 (A.Vaccari)' 將「卻應該隆重地宣示和公認」刪去；有些學者，

米肋爾 (A.Miller) 及客拉默爾 (A.Clamer)' 更將 7 節的後半部完全刪去。

8 節是很難解釋的，按米肋爾 (A Miller)' 這一節是「解經學家的十字架」，

可見這一節是多麼費解了。先就本節的經文來說，在各古經卷及各譁本內都

不一致，互有優劣之處。我們是按現代的解經學家的共同意見而訂正的；他

們這樣訂正的理由，是因為這樣的句法更適合於智慧書上的格言的實例。如：

「石頭重，少礫沉，愚人的忿怒，比..:::..者都重」（箴 27:3) ; 「我聲稱那已死
去的人，比現今還活着的人更為有福。那還沒有出世的人，比這兩等人更為有

福，因為他還沒有見到太陽下所行的惡事」（訓 4:2-3) ; 「美酒與音樂能悅
樂人心，然而二者都不如愛好智慧。…...金銀使人腳步穩定，然而還不如一

個好主意」（德 40: 20-24) 。所以這樣的句法，常是用三個名詞來作比較。

把 8 節訂正為「祈禱和齋戒固然是善功，但秉義施捨卻超過前二者」，也正

合乎這種句法。這裏比較的程序，是由下而上的一一－祈禱，齋戒，施捨。教

父克萊孟在第..::..封書信上用了同樣的「守齋勝於祈禱，但施捨卻勝於前二者」

一句。由這三項善功，便維成了猶太人的成全義德。本節的後半段，是按 B

卷與古意大拉譯本訂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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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17 

18 

19 

20 

21 

22 

兒媳撒辣。．我是辣法耳，是在上主的榮耀前，侍立

往來的七位天使之一。」＠

辣法耳辭去

二人便驚慌起來，訇訇在地，害怕得很。．天

使對他們説：「不必害怕，願你們平安！你們該永

遠讚美天主。．我與你們在一起，並不是出於我的好

心，而是出於天主的聖意。因此，你們該天天讚美

他，歌頌他。．你們雖然天天見我吃喝，其實我並沒

有吃喝甚麼；你們看見的，祇是個現象而已。．你們

現在該在世上讚美上主，咸謝天主。看，我要升到

遣發我來者那裏去；你們該把所遇到的—切事寫下

來。」説完這話，便升天去了。鹵．當他們起來時，
已經再看不見他了。．他們便讚美歌頌天主，並且咸

謝他行了這一切偉大的事業，因為天主的天使顯現

給他們。

多 12:15~22

匝 4:\0c; 路 1:19;
默 8:2

民 13:20-22

民 13:16, 20; 
路 24:41-43
若 16:5; 20:17 

@ 12-15 節，這短短的幾節揭破了全書的謎。不但揭穿了托彼特由瞎眼至今的

一切的詆，還將天使為人與天主間的中保職務，講得明白 將人間的祈

禱呈送到榮濯的天主座前，再將天主的惠賜或試探轉送到人間。天主上智

的措施，往往出人意表。按人的理智講，人若馱給天主祈禱或善功，天主

必要惠賜善的赧酬才對；但是天主上智的措置，卻有時降下患難來磨煉人。

我們的托彼特和古聖約伯，便是很好的例子。由此可見，人在世上所受的

災禍，不但不能說是天主離棄的表示，更愿該說是天主示愛的讒據。這種

思想，在舊約隨處可見，如「我兒，不要輕視上主的懲戒，也不要厭惡他

的逮責，因為上主譴責他所愛的，有如父親譴責他的愛子。」（箴 3:11-12;

參閱加下 6:12-17; 箴 5:11-13; 22:15; 23:12-14; 耶 2:30; 5:3: 31:18) 
15 節，辣法耳將自己的真實名號和身分，完全表露出來：他「是在上主的

榮耀前，侍立往來的七位天使之一」。「侍立往來」，即是侍立在上天下

地的大主左右，聽候天主的拉令，去進行自己的職務｀就如各國王朝的左

右侍衛一般（參閱撒上 22: 17 ; 列上 12: 6, 8 ; 編下 9: 7) 。「七個」，有些

解經學家，認為「七」字有豐滿的意思，是「害其多也」，不能太拘尼於

字面；這種解釋法，在別處也可以見到。另有些學者，認為此處所說的「七

位」，是受到，皮斯王朝制度的影零；因為當時波斯王朝內有七位參謀，享

有最高的職位（參閱厄上 7: 14 ; 艾 1: 10) 。

＠「窎下來」，希臘各譯本及希伯來文經卷皆作「寫」，拉丁通行洋本卻作「迪說」°

這兩個動詞並不棓反，一個用「筆」而另一個用「口」，來傳持天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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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13: 1-8 

第十三章

托彼特的讚主詞
3:11; 8:5, 15 托彼特為表達自己的歡樂，寫了—篇禱文説：亡 1

• 「永生的天主應受讚頌，他的王權永遠常存，因為 2

他懲罰而又隣憫，把人拋在陰府的深處，而又把他
從僂慘的禍患中救出，沒有誰能逃出他的掌握。 2

申 32:39; 撒上 2:6;
囉上 29:10; 詠
144:l; 智 16:13, 15; 
達 3:26; 路 1:68;
弗 1:3

智 14:3; 德 23:1,4; 依
63:16; 64:7; 耶 3:4;
瑪 6:9

．以色列子民丨你們當在外邦人的面前頌揚他，因為 3
他使你們流徙到他們之中，．是為叫你們在那裏顯 4
揚他的偉大。你們該在眾生之前歌頌他，因為衹有
他是我們的上主，衹有他是我們的天主，祇有他是
我們的父親，祇有他永遠是天主。＠．他懲罰你們， 5 

是為了你們的不義；但他要憐恤你們眾人，把你們
這些分散於各民族中的人聚集起來。．若是你們全 6
心全靈歸向他，在他面前履行正道，他也必轉向你
們，不再掩面不顧。@;.所以你們如今應默觀他向你 7
們所作的一切，然後高聲咸謝他；該讚美公義的上
主，該頌揚永世的君王。．我要在被擄充軍之地讚美 8

他，向犯罪的國民宣揚他的威能和偉大。罪人啊 I

申 30:3

申 30:2

弟前 1:17

你們悔改罷 l 你們在他面前行義罷 I 誰知道，或者

［「穹了一篇禱文說」，是按着 B 卷和古意大拉譯本加添的， S卷祇有一個「說」
字。

図,, 2 節，不但是托彼特對個人說的，也是對在充軍中的全以色列民眾說的。

因為全民眾的命運全在天主的掌握中，現在天主籍充軍來懲罰以民，將來
必要予以拯救，如同他自己親身歷經歷的一般。這樣的句子，在舊約書

中也多次可以見到（參閒申 32: 39; 撒上 2: 6 ; 約 10: 7 ; 詠 30:4; 86:13; 
智 16: 13 ; 依 38: 16-17 ; 歐 6: 1-3 ; 納 2: 3-6) 。

@ 但是在患難中能獲救的條件，就是應回心轉意 (5 節）。在外邦人中頌拷把
他們分散於外邦人中的大能與仁惡的天主 (3-4 節），使外邦人因為以民充

軍於他們中的痛苦，得以認識真天主的偉大與仁慈。由此可見，天主上智

的措施是多麼偉大。他把以民散佈於外邦人中，一方面是為懲罰以民的罪

惡，使他們遭受充軍的痛苦；另一方面，卻成了外邦人得救，認識真天主

的路線。流徙在外的以民，因為不能回到自己的福地去，所以一心期望默

西亞到來· 拯救他們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此，默西亞主義無形中也就隨着
他們的漂泊，傳到各個角落，開了來日傳佈福音的大路。

@) 5-6 節，是歌頌天主對於選民實行公義與仁恩的慣例。以民犯罪，天主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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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骨；全心悔改，天主也必再行憐憫。這種思想在申 28-30 章講迪得特別

詳綽，在以民的歷史上也都一一的實現了（參閱民 2:11-13; 3: 千30; 4: 1-
24 ; 6 : 1-10 ; 10 : 6-16 ; 13 : I ; 列下 17:7-23; 友 5:7-19) 。



多 13:9-14

。

91 
他會寬待你們而憐憫你們! • 我頌揚我的天主，我的
靈魂欣悅於天上的君王。．願眾人頌揚他的偉大，在
耶路撒冷讚美他。耶路撒冷聖城 l 因你子女的惡行，
他必施行懲罰，但他還要憐憫義人的子孫。＠．你該
適當地讚美上主，稱頌萬代的君王，因為他的會幕
在你內，將再歡欣地建築起來，．為使眾俘虜在你內
喜樂，為使一切不幸的人，在你內永遠獲得慈愛。名
．那時，燦爛的光輝，將照耀大地四極；無數的外方
人，將從遠方到你這裏來；大地四極的居民，將要
歸屬於上主天主的聖名之下，雙手帶着禮物獻給天
上的君王；萬世萬代必將因你而喜樂，被選者的名
號必永垂不朽。：．凡出言開罪你的人，必受詛咒； 巴 4:31-32

11 

依 60 章，米 7:19,
默 21 章

依 44:26, 28; 亞
9:11: 匝 1:16

12 

13 詠 22:28: 依 2:3,
9:1; 49:6; 60:1; 
米 4:2; 匝 8:20-22

14 

(5 8-llc 節， S 卷缺。大概是抄寫者將 7 節末的「永世的君王」與 H 節的二萬代
的君王」相混，因而發生鐠誤。我們依 B 卷和古意大拉譯本補充。「犯罪的國
民」，並不是如露市 (Reusch) 和秀耳忒 (Schulte) 所解說的向其他外邦國家，
而是向本國人民所發出的呼聲。依撒恋亞先知也用過這種名稱，稱呼以色列子
民為「犯罪的民族，惡貫滿盈的百姓」（依 1:4) 。由上下文也可以看出，這是
指本國人民而說的。「罪人啊！你們海改罷！你們在他面前行義罷！誰知道或
者他會寬待你們而憐憫你們。」這一定是向本國人民所發的勸言。「唯知道」，
並不是對天主的仁惡發生疑問，疑間是在於人民的罪惡如此重大，他們的海改

是否真切？是否還能得到天主這樣大的恩寵？（參閱約 3:9; 岳 2: 14) 
@ 從 H 節超，托彼特便開始他的預言。在當時，耶路撒冷雖然正值興盛之際，但
是已經走向下坡的路，因為當時正在默納協昏君漫長的統治之下（公元前 685-

670 年）。我們的先知預先見到耶路撒冷的滅亡，如同撒瑪黎雅的滅亡一般，是
為懲罰居民的罪惡。但是耶路撒冷有天主的預許，在滅亡後還有復興之日（參
閒撒下 7: 13-1积依 I :24岔7; 49:14-16; 54:5-8: 耶 31:17-18: 則 37:21-27) 。因此，

我們的先知在預言了耶路撒冷滅亡之後，便立刻瓘切地預言了他的復興和新生。
(]) 我們的先知得到神光的照燿，看見將來的耶路撒冷將要放射光芒，照燿全世界
上的各個角落；這便是默西亞神國的象徵。這種思想，在依撒意亞先知書發揮

得特別詳鈿（參閔依 60 章；巴 5:3) 。因為新耶路撒冷光輝的普照，在黑暗中
的人民，都要自遠方而來，歸屬在他的名下（參閱依 2:3; 60:3-9 ; 米 4:2) ; 
使耶路撒冷成了全世界上惟一神教的中心（參閌詠 68:30-33; 85:8-10; 87 篇；
依2:2-卽耶 3: 17: 蓋 2:7-10) , 普世人民都要因亞巴郎的後裔獲得預許的祝福（參
閱創 12 章注 2; 12:3; 18:18; 22:18; 26:4; 28:13-14) 。「無數外方人·…..
雙手帶着禮物來臥給天上的君王」，這也正是來日的默西亞神國的象徵（參鬩
泳 72: 10 ; 依 60: 5-11) 。「篙世萬代必將因你而喜樂」，這也是指默西亞時代
所說的（參閱依 9: 3; 60: 15; 66: 10) 。「歸屬於上主天主的聖名之下（薈譯歸
屬你的聖名之下）」， B 卷作「上主天主之名下」，古意大拉繹本作「我的天
主的名下」。歸屬耶路撒冷的名下，就是歸屬天主的名下；因為耶路撒冷是天
主從各支派中，選擇在那裏以自己的名為居所的地方（參鬩申 12:5; 列上 8:29;
列下 23:27; 泳 74:7) 。「被選者的名號」， B 卷和古意大拉譯本作「你的大名」。
被選者的名，即耶路撒冷的名（參閱依 62:2-4 ; 巴 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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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13: 15-18 

凡毀滅你，破壞你的墻垣，打倒你的堡壘，焚燒你

房屋的人，必受詛咒；但興建你的人，必永遠受祝
詠 122:6; 依 66:10 福。．那時，你為義人的子孫歡欣喜樂罷 l 因為他 15

們都要再聚在一處，讚美永遠的上主。愛你的人是

有福的，為你的福利而喜樂的人是有褔的，．因你 16

種種困苦而為你憂傷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因

你而歡樂，並且要得見你永遠的喜樂。我的靈魂，

依 54:11; 60:17; 請你讚頌上主大君! ®· 因為耶路撒冷必要重建，永 17
62:1-2; 巴 5:1; 蓋
2:9; 默 21 :10-21 遠為他的居所。若我後裔的遺民，能看見你的榮

耀，而稱謝天上的君王，那我多麼有褔啊 l 耶路

撒冷的城門，將是用藍寶石和翡翠建造的；周圍

的城墻，將是用寶石砌成的；耶路撒冷的守望台

將是用金子築成的，堡壘將是用純金造成的；耶

路撒冷的街道將是用紅寶石和敖非爾石鋪成的。違 18
．耶路撒冷的城門都要高唱快樂的詩歌，家家戶戶都

要歡呼：亞肋路亞，以色列的天主應受頌揚 I 蒙福

的人要讚美為聖的名號，至於無窮之世。」団

® 14-16b 節，是說甚麼樣的人應被詛咒，甚麼樣的人應被祝福（參閱創 27:29;

戶 24:9; 詠 137:3-9; 依 54 : 15 ; 60 : 10-14 ; 巴 4:31-32) 。「興建你的人（著
譯惟有為你興建的人）」，是按古意大拉繹本和拉丁通行本修改的，原文作「惟
有敬畏你的人」。按上下文看來，在此改為「興建」比較通順，也更合乎希

伯來诗文的規律 (Parallelismus Antitheticus) 。
回 17 節，托彼特所描迪的未來新耶路撒冷的榮燿，與依撒意亞先知和日後聖若
望宗徒所見的異像大同小異（參閱依 54: 11-12 ; 默 21: 18-21) 。作者在這裏
所用物質的富賁與榮華，是為象徵將來的默西亞神國內，所具備的神聖的恩
寵，及來日在天上所得的福樂。加耳默 (Cahnet) 解釋說：「這裏所用的辭
句不能一一都按字面來講，這是眾人都會領悟的。眾人都相信這裏所用的辭

句，一定是指比猶太人充軍回國後所居住的耶路撒冷更美麗更繁華的一個地

方。這種富麗堂皇的描繪不能在別處實現，除非是在耶穌基督的神聖教會內

這教會是天主聖子所建立的，用自己的功勳所點綴的，用自己的恩寵所滋潤

的，又因宗徒和殉教者並一切信友的豐功偉業而發楊光大。」如果將作者的

觀點再提高些，那便是描繪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裏永遠唱亞肋路亞的快樂
歌曲。「敖非爾石」，即敖非爾地所出的石頭。敖非爾位於何處，不洋（參
閒列上 9 章注 11) 。「敖非爾」，原文作「穌斐爾」；而穌斐爾這地名，在
聖經上根本找不到。按近代眾解經學家的意見，應將此處改為敖非爾。

徊 18 節，按柬方民族的風俗，凡是集會，都是在城門口；所以詩人用诗的體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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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耶路撒冷的城門都要歡呼高唱快樂的歌」。「亞肋路亞」，是希伯來語·
即「願上主受頌榜」之意，後來聖教會在禮儀上用來作為表示歡樂之意（參
閱默 19:1-7) 。



多 14:1-5

4:2-3; 倉lj 47:29 

依 5:13; 耶 9:15;
則 12:15; 23 章
鴻 1-3 章

第十四章

托彼特的老年與遺囑

托彼特的頌詞就此結束。．他於一百一十二歲

上平安去世，哀榮地葬在尼尼微。他雙目失明時

六十二歲；復明以後，生活也很幸褔，且繼續施捨

救濟，時常讚美天主，頌揚天主的偉大。。．當他臨
終的時候，叫了他兒子多俾亞來，吩咐他説：「孩

子 l 你要領你的孩子，．快往瑪待去，因為我確信天

主藉納鴻先知論尼尼微所説的話，必要應驗，臨於
亞述國和尼尼微城。凡天主遣發到以色列的先知所

説的一切，也要來臨，其中一字也不能刪去，必要

——按時應驗；祇有在瑪待比在亞述和巴比倫更為

安全，因為我知道，並確信天主所説的—切，必要

成就應驗；預言中一句也不會落空。但是，我那些

住在以色列地的同胞也要被驅逐，並從褔地裏被擄
去；以色列全地必要荒蕪，撒瑪黎雅和耶路撒冷也

要變成荒地，天主的殿宇也要被燒毀，變成灰燼，

直到某—時期。：．可是，天主還要憐憫他們，天主

1, 2 

3 

4 

厄上 3:12; 依 35:8-10:
64:10; 耶 31:1,38-39;
則 36:24-25; 蓋 2:3

5 

2 節，是作者以聖經歷史作家素來所用的筆法，寫了托彼特一生的後半葉（參

閱撒上 7:15-17; 14:47-52; 撒下 8: 15-18; 約 42: 10-16) 。

先知們所預言的尼尼微的禍患與滅亡（參閱依 10: 12-19;; 嗎 2-3 章；索 2: 13-15) , 
於公元前 612 年應驗了。是年，尼尼微被巴比倫與瑪待聯軍攻破；但是往後還

不到一個世紀，巴比倫也失陷於居魯士的手中（公元前 539 年），與尼尼微遭

受同樣的命運（參閱依 13-14 及 47 章；耶 50-51 章）。瑪待與波斯好似兩個姊
妹之邦，在良好的政治與軍事配合之下，打造了一個束方大帝國。為這個原故

無論在私生活上或公生活上，瑪待比亞迪與巴比偷安全得多。「因為我確信天
主籍吶冉先知論尼尼微所說的語」， S 卷忝了衲冉先知的名字， B 卷則錄了約衲

先知的名字；古意大拉澤本、拉丁通行本與敍利亞譯本皆蕻。由於這兩位先知

都曾預言過尼尼微的滅亡，所以後人在這裏加添了他們的名字。其實，夭主曾

遺發了許多先知來預言尼尼微的滅亡，所以在這裏特別提出一位先知的名字是

不正縮的；故蕃譯亦沒有把名字放進去。「亞迪」 (Assur) , S 卷在此作「Ather」,

在 14: 15 作「Athour」；這是阿剌美語的稱呼，有人因而籍此來證明 S 卷是由
阿剌美唔繹出的。「住在以色列地的同胞」，並不是指以色列國，而是拉猶大
國，因為以色列國早已滅亡。以色列地，是指整個福地而言（參閱出 3:8; 申

11:17) , 也包括公元前 722 年所毀壞的撒瑪黎雅在內，全部都要變成荒蕪之地。

「直到某一時期」，即直到以民由被擄之地回來，重建聖殿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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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14:6-11

依 18:7; 19:22; 耶
16:19; 則 40-41 章，
蓋 2:9

依 60:4, 21; 耶
32:37; 貝iJ 34:28; 
36: 12; 37:25; 
39:26 

要再領他們回到以色列地，重建殿宇，但不如從前

的那一座，直到指定的時期圓滿為止。此後眾人將

要從流徙之地回來，重建耶路撒冷，恢復繁榮，其
中也將重建天主的殿宇，照以色列的眾先知所預言
的。＠．普天下所有的外邦人，將回心轉意，離棄那 6
些迷惑他們走入歧途的偶像，虔誠敬畏上主天主，

以行義來讚頌永生的天主。．在那些時日內，凡得以 7

逃生的以色列子民，必誠心誠意懷念天主，聚集起

來，回到耶路撒冷，永遠在亞巴郎的土地上安居樂

業，因為這土地應歸還於他們。凡誠心誠意敬愛天

主的人，必要歡樂；作惡犯罪的人，必要從地上滅

絕。｀孩子 l 現今我吩咐你們該誠心事奉天主，作 8
他喜歡的事。也該命令你們的子女，行善施捨，使

他們時常記念天主，永遠全心全力讚美他的聖名。

．孩子 l 現今你該離開尼尼微，不要留在這裏。自你 9

把你母親埋葬在我身傍的那天起，就要離開這裏，

因為我看見城中充滿了不義，人任意欺詐，而不以
為恥。．孩子 l 你看看納達布怎樣對待了教養他的阿 10

希加：阿希加不是被他活活地逼入地下嗎汀旦是天

主，當面補償了他所受的凌辱，阿希加出來重見天
日，納達布卻進入了永遠的黑暗中，原來他想謀殺

阿希加。阿希加因為施捨哀矜，所以能脱離納達布

為他預備的死亡圈套；而納達布自己卻陷入了死亡

的羅網，喪失了性命。｀孩子 l 所以你們看．施捨 11

@ 「重建殿宇，但不如從前的那一座」，即在外觀和物質方面都大大不如撒羅
滿所建造的（參閱厄上 3: 12 ; 蓋 2: 3-4) 。「直到指定的時期圓滿為止」，

即直到所預許的默西亞來臨的時候（參閱迦 4:4; 弗 1: 10) 。原文在「時

期圓溈」前有「萬世」，服耳次 (Volz) 認為是後人加添的。

@ 6-7 節，是將 13:11-18 的預言簡略地又重速一遍。預言普天下的外邦人都

要歸入以色列，都要以耶路撒冷為他們的神聖本土（參閱詠 87 篇）。為描

繪全以民的歸來與居住於耶京所用的詞句，也正與耶路撒冷所象徵的聖教

會棓吻合。住在他內的國民，無論是團體或是個人，都應是聖潔的（參閒

依 60:21-22; 62:12) , 如此才算是聖教會的神妙肢體。
® 10 節，托彼特在此提及《智者阿希加》書上的一段軼事，是為將本書所描寫

的各種善行再發揮一遍，就是：對父毋應有孝敬，對施恩者應懐戚激，對遭難

者應表同情並加以援助。阿希加之所以能從大難中脫險，完全是因他所行的患

善事業；這也正是本書所注意的目標。關於這一段歷史，參閱引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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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14:12~15

的結果是甚麼？不義的結果是甚麼？是死亡。現在，

我的靈魂要離開了。」於是眾人把他放在床上；他

便死了。人們隆重地埋葬了他。

多俾亞的晚年

12 多俾亞的母親亞納死後，他便把她同他的父親 4:4; 創 49:31

葬在一起；隨後，便同自己的妻子兒女離開了那裏，

到瑪待去，在厄克巴塔納與他的岳父辣古耳住在—

13 起。＠．他孝敬他們直至他們壽終正寢，把他們埋葬 1:21
在瑪待厄克巴塔納，也承繼了辣古耳和他父親托彼

14 特的家產。 (J).生時很受尊榮，死在瑪待厄克巴塔納，
15 享年一百—十七歲。．他死前，聽到了尼尼微毀滅的詠 137:8; 鴻 1-3 章

消息，也親眼見了瑪待王基雅撒勒擄到瑪待的俘虜，

而讚美天主對尼尼微和亞述子民所作的一切。如此，

在他未死之前，能為尼尼微的毀滅而喜樂，讚美上

主天主於無窮之世。阿們。®

@ 「兒女」，是按 B 卷與古意大拉譯本加添的， S 卷缺。

囝 13 節，參閱 8:21 。

® 「瑪待王基雅撒勒」，原文作「巧待王阿希加」。 S 卷將基雅撒勒寫成阿希

加的原因，大概是因為抄寫者將 10 節兩次所遇到的阿希加與此處弄混了的

緣故。參閱引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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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附錄：拉丁通行本擇文

附錄

多俾亞傳拉丁通行本譯文

第一章

l 托彼特出於納斐塔里支派的一座名叫納斐塔里城內，該城位於納

阿松上面的加里肋亞之北，通向西方大路的後面，在它左方有色斐特

城。 2 這人在亞述王沙耳瑪乃色年間被擄去，然而在被擄中，卻總沒離

棄真道， 3 以至他把所有的一切，每天施與同他一超被擄來的同族兄弟

們。 4 雖然在納斐塔里支派中他是最小的一個，但是他的品行卻很好，

沒有孩子氣。 5 當眾人往以色列王雅洛貝罕所製造的金牛那裏去時，淮

獨他不與眾人同行。 6 然而他卻往耶路撒冷上主的聖殿襄去，在那裏朝

拜上主丶以色列的天主，並按法律奉獻初產之物，及什一之稅物。 7 每

三年亦將各種什－之物，施與依附以色列子民的外方人及旅客。 8 孩提

時，他便按着天主的法律，遵守了這些及與這些相類似的諴命。 9 成年

之後，從同族中娶了亞納為妻，由妣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超了自己的名

字叫多俾亞。 10 從小就教他敬畏天主，戒除種種罪惡。 H 後來在同他

的妻子、兒子，和全支派被擄到尼尼微期間， 12 雖然眾人都吃異民的

食物，他卻堅持自己靈魂的潔淨，總沒有讓異民的食物沾污， 13 因為

他全心想念上主，天主便使他在沙耳瑪乃色王前得到寵幸。 14 於是他

得到了往所欲往丶為所欲拐的權利與自由。 15 因此，托彼特能去探視

一切被擄的人，向那些人施與有益善訓。 16 有一次，他帶着王給他的

酬金中的十「塔冷通」銀子，到了瑪待國的辣傑斯城。 17 在他同族的

人群中，看見了同族中一個貨窮人，名叫加貝羅的，就將那十「塔冷通」

銀子借與他，並且寫了一張字據。 18 過了許久，沙耳瑪乃色王死了，

他的兒子散乃黑黎布繼位為王，他對以色列子民心懷怨恨。 19 那時托

彼特天天去安慰他的親友，並且盡量地將自己的財物分施給他們。 20

使飢餓的有飯吃，裸體的有衣穿；並迅速地埋葬同族死者和被殺的人。

21 當散乃黑黎布為躲避天主因他的褻語所降下來的災禍，從猶太逃回

來以後，怒氣沖天，大加殺戮以色列子民之時，托彼特仍然掩埋他們的

屍體。 22 當王收到這消息時，便即刻下令將他處死，並且沒收他所有的。

23 但是托彼特與他的兒子多俾亞和妻子便逃跑了，因為有許多人愛惜

他，還能一貧如洗地隱藏着。 24 過了四十五天，王的兒子們把王殺死，

25 托彼特就回了家，他的一切財產也都歸還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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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l 這些事過去後，正逢上主的節日，所以在托彼特家裏預備了一桌

豐富的筵席。 2 托彼特給他的兒子說：「你去從我們的同族兄弟中，領

幾個敬畏天主的人，一超來歡宴。」 3 多俾亞便去了，回來的時候，報

告給父親說：「有一個以色列子民，被絞死臥在街上。」托彼特就從席

上跳超來，離開了筵席，空着肚子走去屍首之處， 4 暗暗地把屍首抬回

自己家中，好等到太陽西落以後，謹謹禛禛地掩埋那屍首。 5 把那屍首

藏好以後，便哀痛憂懼地吃了些食物； 6 那時他記起了上主籍着亞毛斯

先知所說的語：「你們的節日將變躬哀傷與憂悶的日子。」 7 太陽西落

以後，他便出去埋葬了那屍首。 8 但是一切接近他的人卻責備他說：「你

為了這事曾被通緝處死，幾乎沒有逃過死亡的威脅，如今你竟敢又去埋

葬死人？」 9 然而托彼特敬畏天主多於懼怕君王，仍舊偷偷去拿被殺者

的屍體藏在自己家裏，在夜間去埋葬。 10 有一天，因拐埋葬後疲倦了，

回到家襄，便靠着牆躺下睡着了。 11 睡覺的時候，從燕子窩裏掉下一

些熱的燕冀，正落到他的眼襄，這樣他便成了一個瞎子。 12 上主讓他

遭到這樣的試探，是為後人作一個忍耐的榜樣，如同聖人約伯一樣。 13

因為他自幼便敬畏天主，遵守天主的誡命，現今雖然遭到瞎眼之災，仍

不埋怨天主， 14 仍然恆久不變地敬畏天主，並且一生天天成謝天主。

15 如同從前三位君王凌辱了聖人約伯那樣，托彼特的視朋戚友也譏笑

他說： 16 「你行哀矜埋葬死者的希望，究竟在那裏呢？」 17 托彼特就

責備他們說：「別說這樣的語! 18 因為我們是聖人之後，我們等待天

主賜當生與那些總不變更信仰他的人！」 19 他的妻子亞納每天去做織

布的工作，妣把他憑雙手做工所換得的食槿，帶回家中。 20 有一次他

得到了一隻小山羊戌也就帶着回家。 21 祂的丈夫一聽見羊叫的聲音就說：

「小心！恐怕是偷來的，去還玲牠的原主，因為我們不許吃也不許動偷

來的束西。」 22 妻子一聽見這樣的語，就發怒回答說：「你的希望明

顯地是落了空，你施捨的報應如今也現出來了！」 23 他需用這些以及

其他與此類似的語責斥他。

第三章

l 那時托彼特便戚歎流淚，祈求說： 2 「上主柯！你是公義的，你

的判斷都是正直的，你一切的道路是慈愛丶真理與公義! 3 上主啊！現

在求你顧念我，不要因我的罪處罰我，也不要記着我和我祖先的過失。

4 因為我們沒有遵守你的誡命，所以你使我們遭遇劫掠、俘擄、死亡，

並使我們分散到一切外邦人中，受他們的凌辱，成了他們的笑柄。 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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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如今你的審判是多麼的嚴重，因為我們沒有遵照你的誡命行事，

在你面前沒有忠誠行事。 6 上主冇！如今，請你按你的聖意對待我罷！

請你平安收去我的靈魂罷！因為死比生為我更好！」 7 同日，在瑪待的

辣傑斯城裏，辣古耳的女兒撒辣聽到了他父親一個使女對他的辱罵。 8

因為她曾嫁過七個丈夫，但是一個名叫阿斯摩太的惡魔，在他們正與他

合房時，將他們都殺死了。 9 一次撒辣因一使女有過失而責備那使女時，

使女答他說：「你這個殺丈夫的妒婦，巴不得我們在世上永遠見不到你

的子女! 10 難道你還想殺死我，如同殺死那七個男人一樣嗎？」撒辣

一聽見這語，就上了樓，在那裏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日當常流淚祈禱，

祈求天主救他免受這種恥辱。 12 到了第三天，祈禱完了，他便讚美上主，

13 說：「我們祖先的天主祠！你的名字是應受讚美的，因為你在發怒之

後，施行仁慈；在困難中呼號你的人，你就冗恕他們的罪孽。 14 上主啊！

我向你轉面，我向你注視。 15 上主我求你，或者救我免受這種恥辱，

或者從這世上將我收去。 16 上主！你知道我從來沒有渴戀過一個男人，

並戒絕了各種淫慾，保持了我靈魂的純潔。 17 我總沒與好婦戲者結交，

也總沒與輕浮之徒結伴。 18 我同意出嫁，並不是由於我的情慾，而是

出於敬畏你的心情。 19 或者是我與他們不棓配，又或者是他們與我不

相配，也許是你要將我保留給另一個人。 20 因為你的聖意，不是人所

能測度的。 21 祇有一事，凡恭敬你的人，都很明白：倘現世受到磨難，

日後必得榮冠；遭到困難，必獲救援；受到責罰，必獲垂憐。 22 因為你

絕不喜歡我們喪亡。狂風過去，必使波平浪靜；涕泣之後，必使喜樂滿

盈。 23 以色列的天主啊！願你的名永受讚捅！」 24 那時，他們二人的

祈禱，在至高至榮耀的天主座前，都獲得垂允。 25 因為他們二人的祈

禱同時升到上主座前，上主便遺發自己的使者辣法耳來照料他們二人。

第四章

l 那時因為托彼特心想自己的祈禱已蒙了應允，不久便要死去，所

以他就叫了自己的兒子多俾亞到他跟前來， 2 對他說：「孩子！聽我的

語罷！應將這些語放在你的心中做為基礎。 3 天主收了我的靈魂以後，

你要埋葬我的屍體，要孝敬你的毋親，一直到妣壽終。 4 因為你當記着，

你在他胎中時，她為你受了多麼大多麼多的危險。 5 當她年老壽終以後，

你應將她埋葬在我身旁。 6 你一生心中要時當想念天主，小心不要順從

罪過，忽視上主我們天主的誡命。 7 你要用你的財物，施行哀矜，不可

轉面不顧窮人，這樣上主也總不會轉面不顧你。 8 你要盡量去行慈善！

9 多有多施，少有少施，雖貧而仍噹甘心施捨。 10 因為你便為你窘困之

日，積蓄了一個好寳藏， H 因為哀矜能使人脫免罪惡及死亡，並且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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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墬於黑暗化中。 12 施捨，為犯捨的人，在至高的天主台前，是一

種很大的信賴。 13 孩子！你要戒除各種的邪淫，除你的妻子以外，總

不可有其他的邪念啊! 14 心中口中總不可生驕傲，因為橋傲是喪亡的

先導。 15 你要立即付清你工人的工錢，總不要扣留傭人的工資。 16 你

討厭別人這樣對待你，你也不要這樣對待別人。 17 與飢餓及貧窮的人，

一超吃你的食槿，用你的衣服遮蔽裸體的人。 18 將你的食物和你的美

酒，擺在義人的墳墓上，不可與罪人一同吃喝。 19 你當時常向賢人求教。

20 你要時常讚美天主，求他指導你的道路，使你一切的計劃，都不遠

離他。 21 孩子！我還要告訴你，就是你還在孩提的時候，我借給了加

貝羅十『塔冷通』銀子，他住在瑪待的辣傑斯城。字據還在我這裏。 22

所以你要想法子，怎樣到他那裏去，索回那一批銀錢來，並且將他的字

據交給他。 23 孩子！你不要怕！雖然我們度着賀苦的日子，然而如果

我們敬畏天主，遠離一切罪惡，學習善行，我們必獲得許多幸福。」

第五章

l 那時多俾亞答應他父親說：「父親！凡你命我的，我必遵行； 2 
但是我不知該怎楳去索回這批銀錢來；他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我

可拿甚麼憑據給他呢？並且連去他那裏的道路我也都不認識。 J 3 他的

父親就回答他說：「他的忍據在我這裏，你一給他看，他就會付給你。

4 現在你出去找一個忠實的人，僱他與你同去，這楳我尚在世上時，你

能將那一批錢收回來。」 5 多俾亞一出門就遇見了一位美麗的青年，束

着腰，玷着，似乎準備遠行。 6 多俾亞不知道他是天主的使者，便向他

請了安說：「好青年！你是那裏的人？」 7 他回答說：「是以色列的子

民。」多俾亞間他說：「你謎識往瑪待去的路嗎？」 8 他回答說：「我

認識到那裏去的一切路，我去過多次，並且在我們的兄弟加貝羅家裏住

過，他住在瑪待境內厄克巴塔約山上的辣傑斯城內。」 9 多俾亞就對他

說：「請你等一會兒，讓我把這些事告訴我的父親。」 10 多俾亞便進

去把一切事告訴了他的父親，他父親對此事很是閃訝，就請他進來。 H

他一進去就向托彼特請安說：「祝你時當喜樂！」 12 托彼特回答說：「我

坐在黑暗之中，不能看見天上的光亮，還有甚麼喜樂呢？」 13 那青年

回答他說：「你耐心等待罷！不久天主就要治好你。」 14 托彼特對他

說：「你能領我的兒子往瑪待辣傑斯城內住的加貝羅那裏去嗎？你回來

以後，我當然要給你報酬。」 15 天使對他說：「我領他去，也領他回

到你的跟前來。」 16 托彼特又說：「我問你：你是那一支派，那一家

族的人？」 17 辣法耳天使回答他說：「你是找傭人的家族，還是要找

一個人與你兒子同行的呢? 18 但是為了免得你掛念，我給你說：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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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芍尼雅的兒子阿匝黎雅。」 19 托彼特就對他說：「你是出自尊貴

的家族，求你不要因我想知道你的家族而見怪。」 20 天使對他說：「我

必要領你的兒子平平安安地去，也平平安安地領他回到你跟前來。」 21

托彼特就說：「望你們一路平安！望天主與你們一同走路，他的使者也

與你們同行。」 22 一切的行雲準備好了之後，多俾亞就辭別了他的父

毋，兩人就走了。 23 他們走了以後，孩子的毋親就開始哭說：「你將

我們老年的扶手杖奪去了，使他遠離我們。 24 你為了那筆錢遺他遠去，

我寧願失去那筆錢。 25 我祇要再看見我們的兒子，那才是我們的珍寶

呢！我們情願受窮。」 26 托俾特對他說：「別哭啦！我們的兒子會平

平安安地到那裏，也會平平安安地回到我們跟前來，你必親眼看見他。

27 我相信天主的好天使階伴着他，關於他的一切事，都安排得好，他

必會喜喜歡歡地回到我們這裏來。」 28 孩子的毋親一聽到了這樣的語，

就止住淚不哭了，並且也安靜了。

第六章

l 多俾亞超程之後，一隻狗隨着他去了。第一夜他們宿在底格里斯
河畔。 2 當他去河裏洗腳時，忽然一條大魚出來要吞噬他。 3 多俾亞吃

了一，彆，大聲喊叫說：「主呀！牠要侵害我！」 4 天使對他說：「抓住

牠的腮，向你跟前拉！」他就照樣做了，將牠拉到旱地上，魚就在他的

腳前亂跳。 5 當時天使向他說：「將這條魚剖開，牠的心丶膽、肝你保

存着，這些東西是做輾材所需要的。」 6 多俾亞照樣做了，並且又烤了

一塊魚肉，帶着在路上用。將其餘的都腌了，足夠他們到瑪待的辣傑斯

用的。 7 那時多俾亞問天使說：「阿匝黎雅兄！求你告訴我，你叫我留

着那條魚的束西做甚麼藥材？」 8 天使回答說：「你將一塊魚心放在火

炭上，所冒出來的煙可以從男女身上襲逐各種惡魔，使不敢接近他們。

9 若將膽敷在患白膜的人的眼上，眼便會痊愈。」 10 多俾亞向他說：「你

看我們宿在那裏好？」 11 天使回答說：「此地有一個人，名叫辣古耳，

他是你支派中的一個親戚。他有一個女兒名叫撒辣，除他以外，沒有別

的兒女。 12 祂的一切家產應該歸於你，你應該娶他為妻。 13 你向她的

父親求妣罷！他必將他許配與你夯妻。」 14 多俾亞回答說：「我聽說

他曾經嫁過七個丈夫，他們都死去了，並且我還聽說：是魔鬼殺死了他

們。 15 所以我很害怕，我恐怕這些事也要落在我的身上。我又是我父

毋的獨子，我怕我死了，要使他們的老年，要帶着悲傷進入墳墓裏去。」

16 辣法耳天使對他說：「你聽從我罷！我告訴你魔鬼能勝過的是甚麼

樣的人。 17 凡在結婚時不思念天主而且離棄天主，祇顧放縱情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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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那些無理性的騾馬般的人，魔鬼在他們身上才有權力。 18 所以在你

娶了她，進入洞房之後，三天之久你要與他保持純潔之身，不可行別的

事，祇當與他一心祈禱。 19 第一夜你要焚燒魚肝，驅逐魔鬼。 20 第二

夜你要同古聖祺契合。 21 第三夜你要求得祝福，使你們所生的子女健

康無恙。 22 第三夜過了，你要懷着敬畏天主的心情，以希望產生子女，

為蒙受許與亞巴郎後裔的祝福為動機，而不應以情慾的衝動，去與那處

女結合。」

第七章

l 於是他們就進了辣古耳的家，辣古耳歡歡喜喜地接待了他們。 2

辣古耳看見了多俾亞，就對自己的妻子厄得納說：「這青年人多麼相似

我的表兄冇！」 3 說完了這話就問他們說：「我們的兄弟，青年人！你

們是那裏的？」他們回答說：「我們是屬於納斐塔里支派被擄到尼尼微

的後裔。」 4 辣古耳間他們說：「你們認識我的表兄托彼特嗎？」他們

回答說：「我們認識。」 5 當辣古耳誇讚托彼特的時候，天使對化說：「你

所詢問的托彼特就是這位青年的父親。」 6 這時辣古耳就跑向前去，含

着淚用口親了他，抱着他的頸項哭着說： 7 「孩子！頤你獲得祝福，因

為你是一個好人，一個最好的人的兒子。」 8 他的妻子厄得納和他們的

女兒撒辣也都哭了。 9 溝完了語之後，辣古耳就命宰殺山羊，準備筵席。

當請他們坐席時， 10 多俾亞說道：「若是你不先允許我所請求的，若

不將你的女兒撒辣許配給我，我今天在這裏也不吃，也不喝。」 H 辣

古耳一聽見這語，就害怕超來，因為化知道那七個丈夫走近妣時，所遭

過的一切，怕同樣的事也會落在他身上，所以他就猶豫不決，沒有回答

他。 12 天使就向他說：「不要怕將她嫁與他，因為你的女兒應當嫁與

這個敬畏天主的人，此外誰也不能娶她。」 13 那時辣古耳就回答說：「我

不疑惑天主在他的台前已經接受了我的祈禱和眼淚。 14 我也相信，這

是天主使你們到我這裏來，使這個女兒按梅瑟的法律嫁與自己的親族；

現在你再也不要疑惑，我會將他交與你！」 15 那時辣古耳將自己女兒的

右手放在多俾亞右手中說：「望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丶雅各伯

的天主，與你們同在，並以他的祝福充滿你們！」 16 這時就拿了一張紙，

寫了婚書， 17 然後就讚美天主，開始進餐。 18 辣古耳叫了他的妻子厄

得絪來，吩咐妣去準備另一間房子。 19 他就領着自己的女兒撒辣進去，

哭了超來。 20 對他況：「我的女兒！你放心罷！天上的上主要為你所

受的痛苦賜給你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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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l 晚餐後，他們便將青年人領到撒辣那裏。 2 那時多俾亞想超天使

的語來，便從自己的行霞中拿出了一塊魚肝，放在火炭上。 3 那時辣法

耳天使就捉住魔鬼，把他綑在上埃及的曠野中。 4 此刻多俾亞就勸告處

女說：「撒辣，超來！今日丶明日丶後日，我們當祈求天主，這三夜我

們要與天主契合，三夜過了之後，我們才能相結合。 5 因為我們是聖人

的子孫，不能如那不認識天主的外邦人般相結合。」 6 於是兩人起來懇

切祈禱，求賜他們身體無恙。 7 多俾亞說道：「我們祖宗的上主天主呀！

望天地、海洋、泉源丶江河與其中所有一切的受造物都讚羨你! 8 你曾

用黃土造了亞當，並且將厄娃給他當助手。 9 上主啊！你知道我現在娶

我的妹妹為妻，並不是為了情慾，而祇是為了希望得到後代，使你的聖

名世世代代永受讚持。」 10 撒辣說道：「憐恤我們罷！上主，憐恤我

們罷！賞賜我們二人同樣健康，白頭偕老。」 11 到了雞將啼叫之際，

辣古耳令自己的僕人來，同他一起去掘一口墳。 12 因為他說：「恐怕

先前發生在那走近她的七個男人的事，也要同樣落到他身上。」 13 準

備了墳墓之後，辣古耳回到他妻子那裏對他說： 14 「打發你的一個女僕

去看一看，若他死了，天明之前，我好埋葬了他。」 15 厄得納就打發

了一個女僕去，她進到屋裏，看見他們平安無恙，還在一超安睡。 16

女僕就馬上回來報告喜訊，辣古耳和他妻子厄得納便讚美上主， 17 說：

「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我們讚美你！因為沒有發生我們所想的事情。

18 你向我們施行了你的仁慈，驅逐了殘害我們的仇敵。 19 你憐憫了這

兩個獨生的孩子。上主冇！求你使他們多讚羨你罷！使他們為了自己的

平安無恙，獻與你一項讚頌之祭罷！使一切外邦人都認識你是整個世界

上獨一蕪二的天主。」 20 辣古耳就馬上吩咐自己的僕人，在天亮以前，

把所挖的墳坑填平， 21 又吩咐自己的妻子擺設筵席，並且準備旅行人

所需要的一切食物。 22 他又命人殺了兩隻肥毋牛丶四隻公山羊，宴請

所有的鄰舍與朋友。 23 辣古耳又懇懇切切地請求多俾亞，在他那裏居

住兩個星期。 24 辣古耳並把他所有家產的一半，給了多俾亞，又將其

餘的一半寫了字據，待他們死後也歸於多俾亞。

第九章

l 那時，多俾亞叫了天使來，他以為他是一個人，就對他說：「阿

匝黎雅兄，阿！求你聽我的語罷! 2 縱然把我自己的全交與你，做你的奴

僕，我也報答不了你的關照。 3 可是我又要求你，求你帶上牲口和僕人，

到住在瑪待的辣傑斯城內的加貝羅那裏，將他的契據交還他，把銀子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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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並請他同來參與我的婚禮。 4 因劵你也知道我父親是要計算日期

的！若我多耽誤一天，必要使他多掛心。 5 你也一定看見辣古耳對我怎

樣超了誓，我也不能輕視他所許的誓。」 6 辣法耳就帶了辣古耳的四個

僕人，兩匹駱梵，往瑪待的辣傑斯城去了。在那裏尋見了加貝羅，把契

據交玲了他，也收清了那筆銀子， 7 也給他講述了托彼特的兒子多俾亞

所遇到的一切，使他與自己同來參與婚禮。 8 加貝羅一進到辣古耳的房

舍，就看到多俾亞正在坐席。他也立刻跳了超來，他們彼此相吻。加貝

羅就流着涙讚美天主說： 9 「願以色列的天主祝福你，因為你是一個良

善、公義、敬畏天主及施行哀矜的人的兒子。 10 頤你的妻子和你們的

父毋，也獲得祝福! 11 願你們得見你們的兒子與你們的孫子，直到第

三第四代，願那永遠為以色列的天主，祝福你們的後裔。」 12 眾人齊

聲答應了「阿們」，就開始入席，懐着敬畏上主的心參與了婚筵。

第十章

l 因着多俾亞為婚禮的緣故，延宕了幾天。他的父親托彼特掛念着

他說：「為甚麼我的兒子遲遲還未回來呢？為了甚麼在那裏留住了他呢？

2 是加貝罹死了，沒有人把銀子還玲他嗎？」 3 於是他與他的妻子亞納

掛念過甚，二人同聲啼哭超來，因為他們的兒子在預定的日子上沒有回

來。 4 他的毋親哭得眼淚不停地流，說道：「唉呀！唉呀！我的兒呀！

我們眼中的光，我們老年的扶手杖，我們生活的安慰，我們後裔的希

望，為甚麼我們放你遠行呢? 5 我們有了你就有了一切，我們不該讓你

遠離我們冇！」 6 托彼特對他說：「你安心罷！不要着忍！因為我們的

兒子還平安，我們打發的那位與他同去的人，是個很可靠的人。」 7 但

是無論怎樣，也不能安愆住妣。他每天出去，到她兒子可能回來的路上

四處觀望，看看是否可能從遠處看見他兒子歸來。 8 那時辣古耳向他的

女婿說：「你在這裏住下罷！我打發人去告訴你父親托彼特你尚平安的

消息！」 9 多俾亞回答他說：「我知道我的父吐一定計算了日期，現在

心中必很憂傷。」 10 雖然辣古耳說了很多的語祈求多俾亞，他始終不

肯聽從。所以辣古耳就將撒辣托付玲他，又把他自己家產的一半：僕人丶

婢女、牲口丶咯驄丶毋牛丶錢財等，也交給了他，打發他平平安安、喜

喜歡歡地回去。 11 說：「願上主的聖天使與你們一路同行，領你們平

安回家，使你們在你們的父毋那裏，一切的事都很順利，並且希望我未

死之前，能親眼看見你們的子女。」 12 撒辣的父毋就抱着他們的女兒，

口親了她，，放他去了； 13 並且勸勉他，要孝敬公婆，愛慕丈夫，善理

家務，一舉一動要循規蹈矩，不可有受人指責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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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l 他們回去的時候，在第十一天那時，他們到了加色陵，這城位於

回尼尼微的半路上。 2 天使就說：「多俾亞兄弟，你知道你怎樣留下了

你的父親! 3 你若願意，我們就先走罷！讓家人，你的妻子和牲口慢慢

的走罷！」 4 多俾亞贊成了先走的計劃。辣法耳就對他說：「你要帶着

魚膽，因拐很需要。」多俾亞就帶着魚膽，兩人便先走了。 5 亞約天天

坐在路旁的一座山項上，從那裏可以瞭望遠方。 6 一日，正當他在那裏

企望他兒子時，真正看見妣兒子從遠方來了，待她辨認出來之後，她就

馬上跑去報告妣的丈夫說：「看哪！你的兒子真的來了！」 7 那時，辣

法耳對多俾亞說：「你一進到你的家，你要立刻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威

謝他，然後到你的父親眼前，口親他， 8 並立刻將你所帶來的魚膽敷在

他的眼睛上，你要知道他的眼睛立刻就要睜開，你的父親也必要再看見

天上的光輝，也因看見你而歡樂。」 9 那時在路上隨着他的小狗先跑了

去，好像報信的一般，搖着自己的尾巴表示喜樂。 10 他瞎眼的父親就

超來跑去，雙腳亂撞，便用手攙着一個僕人，前去迎接他的兒子。 n

接着他便與他的妻子一同口親了他，他倆老歡喜得流淚。 12 他們朝拜

了天主，謝了恩之後，便都坐下。 13 那時，多俾亞拿出魚膽來，敷在

他父親的眼睛上。 14 大約過了半小時之久，如蛋皮內的白膜一般的白

翳便從他的眼中掉了出來。 15 多俾亞就拿住那片白膜，從他父親的眼

中把那白膜拉了出來，這樣他的父親立時便復明了。 16 托彼特以及他

的妻子，和凡認識他的人都歡喜讚美天主。 17 托彼特說道：「上主，

以色列的天主，我讚美你！因為你先罰了我，後來乂救了我。看哪！我

又得見了我的兒子多俾亞。」 18 過了七天，他的兒媳撒辣和所有的家

人都平安來到了；牲口丶咯驄和兒媳的許多錢，以及連那由加貝羅那裏

所索回的銀子也帶來了。 19 多俾亞就向自己的父毋，講迪了天主怎樣

籍着引導他的那個人，賞賜給他的各種恩惠。 20 多俾亞的表兄阿基敖

爾和納巴特也歡樂地來到他那裏，慶賀天主所賞賜給他的各種恩惠。 21

於是眾人坐了七天筵席，歡喜讚嘆！

第十二章

l 那時，托彼特叫了他的兒子多俾亞來，對他說：「我們有甚麼束

西可以送給與你同行的那位聖人呢？」 2 多俾亞回答他的父親說：「父

親，我們該給他多少工資呢？可有甚麼能相稱他的恩惠呢? 3 他領我平

平安安地去，又領我平平安安地回來，從加貝羅那裏索回了銀錢，給我

娶了妻子，給我的妻子驅逐了魔鬼，使祂的父毋歡樂，救我免於大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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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噬，又使你得見天上的光輝。我們因了他，簡直滿受了各種恩惠，我

們可有甚麼給他而能相稱這種恩惠的呢? 4 父親！我請你懇求他，也許

他會收納所帶來的束西的一半。」 5 於是他們父子二人便叫了他來，引

他到一邊，懇求他祝紐所帶來的束西的一半。 6 他就暗暗地對他們說：

「你們該讚美天上的天主，在一切生物前稱持他，因為他向你們施了亻二

惡。 7 隠藏君王的秘密，固然是好的；但對天主的工程，稱頌和表持才

是光榮的事。 8 祈禱與齋戒固然是善功，但施拴卻勝於儲蓄黃金。 9 因
為施捨能救人脫免死亡，滌除罪惡，並且還能使人得到仁慈與常生。 10

犯罪與行惡，便是作自己靈魂的仇敵。 11 我要把真情至理告訴你們，

不向你們隠藏一句話。 12 在你流淚祈禱埋葬死人時，在你不顧你的飲

食時，在你白天將屍體藏在你家中時，在你夜裏安葬他們時，我就將你

的祈求送達上主面前。 13 因為天主喜歡你，所以需要用試探來磨煉你。

14 現在上主遣發我來，躬醫治你，和救你的兒媳撒辣脫離魔鬼之手。

15 我是辣法耳天使，侍立上主座前的七位中之一。」 16 他們一聽這語，

就害怕得很，戰慄地俯伏在地。 17 天使對他們說：「平安予你們！不

要害怕! 18 因為我與你們在一超，是出於天主的聖意！你們應當讚美

他，歌頌他。 19 你們看着我好像與你們一齊吃喝，但是我所用的飲食

是看不見的，是人所不能見的。 20 現在我要回到遣發我來者那裏去，

你們要讚美天主，並且要講迪他一切的奇事。」 21 天使說完了這些語，

就在他們的眼前隱去了，他們再也見不着他了。 22 那時他們便俯伏在

地三小時之久，讚美天主，以後起來，便講述天主的一切奇事。

第十三章

1 托彼特開口讚美天主說：「上主节！你永遠是偉大的，你的王國

也永世帝存。 2 因為你鞭笞人，也救援人；使人降到陰府，也領人回來；

沒有人能逃出你的掌握。 3 以色列子民！你們應當讚美上主，在外邦人

前頌楊他。 4 因為他使你們分散到不認識他的各國之中，是要你們講述

他的奇事，使他們知道除他以外，沒有別的全能的神。 5 因了我們的罪

惡，他懲罰了我們；可是因了他的仁慈，他又救了我們。 6 你們看他怎

樣對待了我們，所以你們要懷着敬畏和恐懼的心讚美他，以你們的行為

頌捅永世的君王! 7 我們在被擄之地讚美他，因為他在犯罪的民族中，

更頫示了自己的尊嚴。 8 罪人啊！你們悔改罷！在天主前行義罷！你們

可以相信他會憐憫你們。 9 我和我的靈魂要欣悅於他。 10 上主的一切選

民，讚美他罷！舉行喜樂的節期頌持他罷! 11 耶路撒冷，天主的城蚵！

上主懲罰了你，是因你所行的事。 12 你要以你的善行讚美上主，你要

頌楊永生的天主，使他在你中為自己重修他的會籬，給你召回一切被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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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來，使你歡樂永世無窮。 13 你將射出至大的光輝，大地四極都來朝

拜你。 14 天下萬國必要從遠處來到你的跟前，帶着禮物來朝拜在你內

的上主。他們將以你的地域視為聖地， 15 因為他們要在你內呼號大名。

16 凡輕視你的必受詛咒；凡凌辱你的必受懲莉，但那些修築你的必蒙

受祝福。 17 你要為你的子女快樂，因為他們都要蒙受祝福，並且歸屬

上主。 18 凡是愛慕你的，凡喜歡你安享太平的，都是有福的。 19 我的

靈魂，你讚美上主罷！因為上主我們的天主從各種的困難中，拯救了自

己的城，耶路撒冷。 20 若是在我的後裔中，能有看見耶路撒冷的榮耀的，

我才是真有福的! 21 耶路撒冷的門要用藍寶石和翡翠來建造，他四圍

的城墻都要用玉石來建築， 22 街道都要用皎潔的石頭來鋪修。街道上，

人人都要唱亞肋路亞。 23 舉揚他的上主是可讚美的，願他永為他的君

王。阿們！」

第十四章

l 托彼特的話就此結束。托彼特復明之後，又活了四十二年，親眼

看見了他的孫子的子女。 2 他於一百零二歲時去世，在尼尼微城舉行了

隆重的葬禮。 3 他五十六歲時眼目失明，六十歲時又復明了，在歡喜中

度過餘生。 4 他在敬畏天主的路上愈向前精進，愈享平安。 5 他臨終的

時候，把他的兒子多俾亞和他的七個孫子叫來，對他們說： 6 「尼尼微

的滅亡迨近了，因為上主的語總不能落空，從以色列地分散了的我們的

弟兄們，都要回到他那裏去， 7 那一切篪蕪了的地，又要住滿了人。在

他那裏所焚毀了的天主的聖殿，必要重建超來。凡敬畏天主的人，都必

歸到那裏去。 8 萬國都要捨棄自己的神像，來到耶路撒冷，住在那裏。

9 世上的君王都要在他那裏喜樂，並且要崇拜以色列的君王。 10 所以，

我的孩子們！你們要聽從你們父親的語，你們要虔誠地事奉上主，努力

蕾作他碁歡的事。 11 你們該命令你們的子女們行義施捨，使他們時當

思念天主，時常誠心誠意全心全力的讚美他。 12 孩子們，現在你們聽

從我罷！不要留在這裏。在你們把你們毋親埋葬在我的身傍，與我在一

個墳墓裏的那一天，你們要趕快超程，離開此地。 13 因為我看見了這

城的罪惡必使妣淪亡。」 14 果真在他的毋親死了之後，多俾亞便帶着

妻子、兒子丶孫子，離開了尼尼微，回到自己的岳父岳毋那裏去了。 15

看見他們年老無恙，他便照顧他們，並且閉了他們的眼睛，承嗣了辣古

耳的家產，並且得見了他的第五代子孫。 16 他懷着敬畏上主的誠心，

活到九十九歲時死去。他們就喜喜歡歡地將他埋葬了。 17 他的全家與

他的所有後裔，繼續這樣的行義行善，悅樂了天主，又悅樂了人，並且

更悅樂了當地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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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文與譯文

友弟德傳

引言

「友弟德傳」的原文，決不是希臘文，而是希伯來文或阿剌美文，

可惜今已遺失。在「米德辣市」 (M1drash) 內，尚存有—長—短兩篇
友弟德傳，長的巳由傑里訥克 (Je川 nek) 刊行問世，參閲「 Beth ha
馴drash 」；短的有加斯忒爾 (Gaster) 的譯文，參閲「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of B1b!1cal Archeology. 1894, t. XVI p. 156-161 」。這兩
種流行的版本，一讀便知不是原文，而是出自其他各本的節錄，出世
較晚。

現存的希臘文本，顯然是依據希伯來文的譯文。不但其中的思想，
即是用字、文句的結構與排列，無不呈露希伯來文的色彩；甚至有些
地方，因錯讀了原文，令譯文上下文意不接。譯者在保存希伯來文巨
有的色彩和語氣上，是費過一番苦心的。

希臘文本今存於古抄卷者，依其所用的字體分為「大楷抄卷」與
「小楷抄卷」。「大楷抄卷」，有梵蒂岡抄卷（通稱 B 卷），有亞歷
山大里亞抄卷（通稱 A 卷），有西乃抄卷（逋稱 S 卷）。印行問世的，
多為「大楷抄卷」；本會譯文所依據的，是「辣夫斯校勘本」 (Rahlfs
Septuagmta, Stuttgart 1943, p.973-1002) 。「小楷抄卷」，有所謂的
「 58 號」本，為古意大拉譯本 (Vetus lta囯）與培喜托（敍利亞文）
譯本的底本；有所謂「 19 號」與「 103 號」本，與「路基雅奴校刊本」
大體相同。以上諸本，各有短長，互為依據，故學者不可偏廢，宜參
照對校 c

拉丁譯本，在聖齲羅尼莫前有古意大拉譯本，出自希臘「 58
號」小楷抄卷，在撒巴鐵所出版的《拉丁古譯文聖經》 (B1b!1coru行
sacrorum lat1nae ve「st0nes antiquae. Re1ms. 1743 t. I p.744-799) 內，
刊有全文。拉丁通行本內的友弟德傳，是聖囍羅尼莫一夜口述的譯
文，他事先當然曾仔細研究並參照過其他希臘古譯本。在他的序內，
聖人就對希臘各抄本之層出不窮、幾不可收拾的異文，搖頭歎息；為
此，他不依據希臘文譯本，卻依據了一本阿剌美文抄本來翻繹友弟德

傳。他説明自己不是按字直譯，衹是意述。自謂凡他所懂得清楚的，
就用拉丁文譯出來；其他不懂的地方，就放下沒有譯。這是他自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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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即使有遺述之處也不多。他所依據的既是阿剌美文抄本，自然有
些譯文不見於希臘文譯本內，且有許多地方帶有好事鋪張的「米德辣
市」 (M唧ash) 體裁。拉丁通行本的譯文，自然是一用心之作，大體
上與希臘文譯本相同；但不同的地方也不少，尤以固有名字與數字多
互有出入。在分量上，拉丁通行本比希臘文譯本少五分之—。缺者，
有 1:13-16; 2:7-10,16; 7:14-15,32; 8:21-24; 10:20; 14:5,8-9 等處；增
者，有 3:9,11; 4:11-14; 5:12-13,15-19,28-29 等處。其他如位置調換
（希臘文譯本 14:5-9 置於 13:26 之後），远事較長或較略者，更不勝
枚舉。讀者如欲知其詳，可參閲托尼 (And 「eas 丁ony) 所著的「 Les
apocryphes de I'A. T. 」 164-168 頁的拉丁通行本與希臘文譯本異同表。
在本書注解內，為篇幅起見，未詳加指明；他日如有機會，再譯拉丁
通行本，以便讀者參閲對照。兩者都為聖教會所慣用；希臘文譯本為
東方教會所慣用，拉丁通行本為西方教會所慣用。拉丁通行本的譯文，
為聖勢羅尼莫悉心研究的結晶，雖是一夜口述，但事前事後，都曾費
過一番苦心，故許多地方有其價值。不過他所依據的抄本不甚古老，
又是意譯，其價值遠不如希臘文譯本。聖熱羅尼莫翻譯友弟德傳時，
手上有古意大拉譯文本，故此兩譯文本間常有許多甚相類似的文句。

友弟德傳的版本問題，與多俾亞傳甚相類似；兩者原文都已佚矢，
所有的譯本各自不同，使後世的學者實無法整理。今為使讀者明瞭各
本的來源與其間相互的關係，試列表如下：

希伯來文原本

I 
希臘文譯本祖本

~I ----____ 
囝

58 號本
囯＠

梵、亞、西 19 號與
三譯本 108 號本

（路基雅奴校刊本）

I 

'·\ 

^ 
聖熱羅尼莫所用的 古意大拉譯本

阿剌美文譯本 培熹托譯本

I 
拉丁通行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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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與目的

友弟德傳共十六章，可視為一齣三幕劇。

(1) 第—幕，拜突里雅遭受大軍壓境 (1:1-7:32)

亞述王動兵與瑪待王交戰 (1:1-6)• 遣使向西方民族求援而未克

如願 (1:7-12) 。在戰勝瑪待王後 (1:13-16) , 遂遣敖羅斐乃西征復
仇 (2:1-20) 。東征西討，無不順利 (2:21-3:8)• 遂準備進攻猶太。

以色列人依賴上主武裝迎敵 (3:9-4:15) 。進攻前，幕府席上，阿孟

入阿希約爾向敖羅斐乃提議與以色列交戰，應量力而行，見機而作

(5:1-21) 。敖羅斐乃聽罷震怒，大加責斥，令人反縛其手，帶至拜

突里雅城下，交與以色列入，揚言來日刀下相見；阿希約爾得救入拜

突里雅城，向民眾宣布他的建議和敖羅斐乃的計謀 (5:22-6:21) 。敖

羅斐乃圍攻拜突里雅，斷絕其水源。城內居民迫於飢渴，失望而自動

申願請降 (7:1-32) 。

(2) 第二幕，友弟德單身出征，夜斬圍軍首將 (8:1-13:20):

友弟德鼓勵民氣 (8:1-31) ; 心生—計，但未説出，衹是再三哀
求上主援助 (8:32-9:14) 。盛裝艷服走出圍城，向着亞述前哨陣地一

直走去 (10:1-17) 。被捕，引見敖羅斐乃；相貌言辭無不使他心折，

遂取得了在營內行動的自由 (10:18-12:9) 。友弟德被邀赴宴，敖羅

斐乃自以為得志，縱情豪飲，不覺大醉；時值夜半，友弟德乘人都已

離去，敖羅斐乃又酣睡在床，友弟德灑淚祈主後，輕取床頭的短劍，

割下他的頭顱，帶到拜突里雅城裏去了 (12:10-13:20) 。

(3) 第三幕，亞述軍隊倒戈潰亡，以色列人凱歌劫營 (14:1-16:17):

友弟德預計爭取全盤的勝利 (14:1-10) 。亞述軍隊聞知主帥已死，

倉皇失措，奪路奔命；拜突里雅人乘勝追趕，以色列子民分道出來助

戰，勝利空前 (1 4: 11 -1 5: 7) 。百姓稱揚友弟德 (1 5:8- 13) ; 友弟德
率民歌舞，讚美頌謝上主的仁慈 (15:14-16:17) 。

(4) 餘韻，友弟德晚年的事跡與逝世 (16:18-25):

在分析友弟德傳以後，不妨附帶説幾句，作者寫友弟德傳的目的。

目的有三： (1) 是在證明天主總不離棄自己的百姓，衹要他們常忠

貞守節。這由他們以往的歷史可以證明（參閲 5:5-21; 8:11-27; 9:2-14; 
11:5-19)• 這是出於一神約 (Foedus)' 是天主與以民結盟所自然產

生的效果（參閲出 20 及 23 章；肋 26 章；申 28 章）。平日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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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有特殊的景況，祇要以民回心轉意依賴上主，上主是未嘗不施救

的。友弟德解拜突里雅城圍，艾斯德爾救以色列民免於死亡，都是例

證。 (2) 是勸以民在臨難危急之秋，常應與惡勢力抗爭；凡起來破壞

他們宗教的、有意褻瀆他們聖地的、迫他們信奉外方神明的、遵行外

方風俗而有礙自己法律的，必須誓不兩立。神聖正義萬能的上主，誰

能抵敵（參閲 16:12-16) 7 (3) 是給世人一個盡忠報國、持身守節的
女英雄模範。誠然，友弟德在她丈夫死後，雖然有許多人向她示意（參

閲 16:22)• 她都謝絕了；她決定從一而終，以祈禱齋戒，來度寡居

獨修的生活（參閲 8:4-6; 16:23) 。持身守節者，莫過於此。她卓越的

宗教熱忱，在向民眾領袖的勸諭（參閲 8:11-27) 丶向天主所作的祈禱

（參閲 9:2-14) 、所唱的凱歌（參閲 16:1-17)• 陴不溢於言表。她遵

守法律也絲毫不苟，雖身在敵營而拒吃不潔之食（參閲 12:2-4)• 夜

夜赴泉取潔（參閲 12:7-9) 。又因為她愛主誠切，赴義恐後，故毅然

捨身救國，不愧為民族重生的母親。總之，她生平言行，纖塵不染，

可與日月爭光而永垂不朽（參閲 8:6)

（三）史事源流

就現有的友弟德傳而言，不論依照任何譯本，都有—些不易解決

的問題；或述事上下不相連繫，或事實與時代不符。依學者的推論，

原因是： (1) 或出於時代久遠，經文經過後世有意或無意的點巴修改，

喪失了原來的面目。 (2) 或是作者掠用了所謂自由的文體，在偽托

隱名之下敍述一件史事。在當時的入，或不難明其究竟；而後世的人，

苦於文獻之不足，推敲無門，偶－據史溯源，反愈見離奇，徒增浩歎。

版本的異同，未嘗不使我們解決一些歷史或地理上的問題。如果

各版本對—事有同樣的記載，決不能指為傳寫的錯誤，而必屬原文無

疑；如拿步高王，各本皆作拿步高王，則必屬原文，而不應疑為後世

所改或傳寫之誤。然而據友弟德傳和世界史來考訂，這位拿步高王決
不是拿步高王；究竟是誰，至今尚屬懸案。今將學者對於友弟德傳的

歷史事實所有的意見，簡略介紹如下；至於文體＿事，我們留在下節

詳細討論。

友弟德傳凡二十次提到拿步高，説他是亞述王，建都在尼尼微，

與瑪待王阿法撒得各霸天下，互起爭雄。辣高一役，亞述王獲勝，於

是乘勝進佔瑪待的首都，於辣高山地腰斬阿法撒得等，這一段記載完

全與我們所知的歷史相抵觸。在楔形文字的刻文內，我們找到了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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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930-612 年間所有各朝代君王的名單，其中沒有—個名叫拿步高的 e

亞述朝代的京都常是尼尼微，開國以來，亦未曾與瑪待人交戰過。阿

法撒得，歷史上更無其人。又友弟德傳內所述的事，似在充軍以後

（參閲 4:3; 5:18-19; 8:17-20) 。以民由巴比倫歸來，是在公元前 538

年，其時尼尼微城早巳化為瓦礫。公元前 612 年，瑪待王基雅撒勒

(Cyaxa 「es) 與巴比倫王納波頗拉撒 (Nabopo I assar) , 將亞述國京城
尼尼微夷為平地。歷史上最出名的拿步高二世（公元前 605-562 年），
在位凡四十三年，亦是在尼尼微滅亡以後、在以民歸國以前。這位拿

步高王決不是亞述王，而是另有其人。其他與此相類似的問題尚多，

學者為解釋這些矛盾，想出了許多意見。今分別討論如下：

有學者硏究友弟德傳，比較它的內容以後，就假定作者為了特殊

的緣故，沒有用真實的人名地名來述説史事，祇用當時慣用的名字

來象徵他要述説的歷史人物，如以拿步高來代表與猶太民族為敵的君

王，以尼尼微來象徵他的首都；所以對傳內的人名地名，不可過於拘

泥。另有許多有歷史癖的學者，以為事實上這些人名地名決不見於原

文，而是後世的人隨當時的習氣，以普遍的名字來代稱原文內所有的

固有名字。在這些偽託的名稱下，這些學者想從史事考究其真實的名

稱。

與友弟德傳歷史最有關係的是拿步高，如不能決定追位拿步高是
誰，友弟德傳的歷史便無法決定。學者對這位拿步高的替代人，想出

了二十多個，自公元前九世紀的阿達得尼辣黎三世 (Adadn1rar1 川，公

元前 810-782 年），至公元後二世紀的特辣雅奴（行a」 anus, 公元 98-

11 7 年）與阿得黎雅奴 (Had 口 anus, 公元 11 7- 138 年），上下相隔凡十
世紀。這些學説有些不值討論，有些不必討論；我們衹就兩個主要的，

略為介紹如下：

(1) 友弟德傳內的拿步高即是阿述巴尼帕耳 (Ashu 「banipal, 公元前

669-626 年）。這派學説為洛彼猶 (F. Rob1ou) 所創，公教學者多隨

從此説。

這派學説的優點甚多。阿述巴尼帕耳是亞述王，京城是尼尼

微，曾進攻過猶太；參閲黎角提 (Ricciott1. Storia D' 丨 sraele. Vol. I 
n.500可.530) 。與阿法撒得之戰，或指他約在公元前 663 年出征曼奈

人 (Manna丨），或指他與瑪待王弗辣敖爾忒二世 (p囧aortes 几公元

前 655-633 年或 647-625 年）的戰爭。弗辣敖爾忒二世於進攻亞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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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死於戰場，時在公元前 635 、 633 或 625 年。另有學者以為，所謂

的阿沄撒得，不是指弗辣敖爾忒二世，而是指他的兄弟巴比倫王沙瑪

市秀慕金 (Shamashshumuk In) 。沙瑪巿秀慕金不甘和他兄弟分治天

下，有意篡奪，遂與屬邦聯盟＿其中想必也有猶大國王默納舍（公

元前 693-639 年）－——起而造反，與他的兄弟亞述國王阿述巴尼帕耳

為敵。內戰起於公元前 652 年前後，初不分勝負，至公元前 649 年

阿述巴尼帕耳包圍巴比倫，次年攻下，沙瑪巿秀慕金與其全家藏於殿

內為火所焚；參閲《劍橋古代史》 (The Cambridge Ancient 圧story.

Vol. 川 chap. V) 。同年，阿述巴尼帕耳帶兵轉向腓尼基、阿剌伯。

猶大王默納舍，因參與事變，被擒至巴比倫，在那裏曾為囚徒（參閲

列下 21:1-18; 編下 33: 11 -1 3) 。故當敖羅斐乃西征時，耶京祇有大司

祭與長老代理政務（參閲 4:6,8; 4 章注 3) 。

這一説雖有許多優點，但尚有些頗重要的問題，不易解決。 1 . 如
果友弟德傳中的拿步高是阿述巴尼帕耳，為何在他詳盡記述自己武功
的刻文內，不曾記載他戰勝瑪待人的光榮（參閲 1:13-16) ? 2. 主張
這一説的人如何解釋 4:3 及 5:18-19 ? 全書述事措辭，看來事應在充軍
之後。這一次充軍，決不是指默納舍的流亡，因為默納舍衹一人流亡，

旦為時不久；聖殿雖被惡王褻瀆，然而尚在。不像 4:3 及 5:18-19 所述，

關係整個猶太民族，國破家亡，聖殿被毀，舉國流徙異鄉。新近幸得

生還，故慷慨激昂，虔誠煥發。這—點，實使這派的學者不易自圓其

説。

(2) 友弟德傳內的拿步高是號稱敖雇斯的阿塔薛西斯三世
(Artaxerxes 111 Ochus, 公元前 358-337 年），首創此説的是穌耳丕

秋斯色委魯斯 (Sulp1c1us Severus, 約於公元 420 年逝世），參閲他所

著的《編年史》 (Chronicon. 11 14-16) 。附和這一説的人也不少，尤

以新起的公教學者多隨此説。

許多批評家都認定，友弟德傳述事的背景，使我們聯想到阿塔薛

西斯三世的時代。這—説將友弟德傳所述的史事，悉放在充軍以後。

這是友弟德傳全書所要求的，故這一説沒有上一説的困難。友弟德傳

所述的住在巴力斯坦的猶太民族，是曾經嘗過流徙的苦楚的，事主更

為囍心，對上主的聖殿更加愛護，以聖殿為他們生活的中心（參閲

4:2-3,11-15; 5:19; 8:21,24; 10:8; 16:18-20) 。猶太民族自公元前 521
年重修聖殿，六年後完成，在 515 年舉行祝聖大典（參閲厄上 1-6 章）。

其時帝座空缺，大司祭與教會領袖代理政事（參閲 4:6,8; 11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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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重視法律，恪守祭儀（參閲 11:12-15; 12:1-3,19-20) 。這一

切都與阿塔薛西斯三世時代，以民所有的思想生活相符合。阿塔薛西

斯三世在十五年間，曾先後四次率兵西征（公元前 356-345 年或 354-

341 年）。第二次（公元前 353 或 351 年）和第四次（公元前 345 或

341 年），都是西征埃及。第二次失敗了，第四次卻成功了；參閲《劍

橋古代史》（圧e Cambridge Ancient 圧story. Vol. VI Chap. I 7) 。當
他第二次出征埃及時，與波斯王並肩作瞰的，有卡帕多細亞王的兄弟

敖羅斐乃；在他西征失敗時，曾有一部分屬邦乘機圖謀復興，其中就

有猶太人。自阿塔薛西斯西征以後，猶太民族曾有—長久時期享受過

平安（參閲 16:25) 。事情既如此巧合，所以許多學者認為，友弟德

傳所述的敖羅斐乃奉命西征，是指阿塔薛西斯三世第二次西征埃及，

猶太民族乘機意圖恢復自由，興兵問罪之事。何況友弟德傳又明明提

到波斯與瑪待人（參閲 16:10)• 亦引用波斯人的術語（參閲 2:7) 。

波斯國朝內的宦官，又有許多名叫巴哥阿（參閲 1 2: 11) 的。描寫敖
羅斐乃的部隊和主帥營幕的內容（參閲 15:11)• 又與波斯國的軍制

和主將的營幕甚相類似；參閲赫洛多托（日erodotus) 所寫的歷史。

故這一説，就歷史背景來論，實較前説為優。惟—較重要的困難是在

於，如果拿步高是阿塔薛西斯三世，則不是亞述王，而是波斯王，他

的京城不是尼尼微而是秀商（或波斯波里）。而瑪待王阿法撒得和他

的京城厄克巴塔納，就沒有下文。學者為解決這番困難，推想作者在

此是追述往事，以波斯開國初年戰勝瑪待王事（參閲 The Cambridge 
Ancient 圧story. Vol. IV Chap. I 2) , 來陪襯這位波斯帝國快將式微時
代的帝王的威風。這也未嘗講不過去，祇是尚非定論。

就這兩個學説來説，我們還以後説較為合理想。

（四）文體與歷史性

友弟德傳既有這許多不易解決的困難，所以學者就要問：這本傳

是不折不扣地講述史事？或是依據史事的一種較自由的描寫汀奐句話

説，就是問作者寫友弟德傳用的是甚麼文體？參閲《舊約史書》（上

冊）總論第三章（三）「由史書的體裁所發生的疑難」。

十六世紀以前的學者，無不視友弟德傳為—部史書；猶太人雖沒

有將友弟德傳列入正經，卻列於史書內（參閲聖熱羅尼莫友弟德傳

序）。第一個否認友弟德傳的歷史性的，是基督教始祖馬丁路德；他

視友弟德傳無異－歷史小説。基督教與惟理派的學者，大都隨從他的

356 



友弟德傳引言

主張。公教學者大多數仍堅持，友弟德傳的作者志在寫歷史，所述的

件件都是史事；然而他們卻提問，作者是否有意祇在以自由文體敍

述史事，求其大體與事實相合而不拘守細節。這種敍事法，就自身

説本是—種可用的文體，與「默感」（丨nsp1rat10) 和「不能誤性」

(Iner 「 antia) 絲毫不相抵觸。困難衹在決定，書中那一部分應依照自
由文體的體例來善加解釋。在這條滿是荊棘的路上，舉步應加輕重，

不可畏難退縮亦不可冒險性急，祇根據事實來一步一步求取合理的解

釋。

有些學者背道而馳，不以友弟德傳所述的為史事，而想以寓意的

方式來解釋友弟德傳。所寓何事，人言人殊。格洛漆烏斯 (Grotius)

倡導於前，一些公教學者也隨起唱和。這—説依據傳中人名地名的含

義，而加以引申附會。友弟德既意謂猶太婦女，即用來指天主所愛護

的猶太民族。拜突里雅義為「上主的宮殿」或「上主的處女」，應訓

為耶路撒冷（參閲依 37:22; 哀 2:13) 。阿希約爾釋為「得見光明的

兄弟」；拿步高視為以民仇敵的化身。如此，友弟德傳不外是假借敍

述歷史，來描寫以民不斷與仇敵的奮鬥和終歸於他們的最後勝利。這

寓意倒不錯，祇是立論不夠客觀。如果這樣，那麼舊約史書內大部分

的歷史都可依名溯求寓意的解釋，則舊約史書就成了一本「寓言集」。

芍耳次 (A. Scholz) 更大膽向前邁—步。他不但以寓意來解釋友

弟德傳，連多俾亞傳和艾斯德爾傳也—概以寓意來解釋；所不同的是，

他主張的寓意與末世相關 (Sensus eschato I og I cus) 。友弟德傳的題旨
是在説明反基督攻擊天主的神國，它一如默示錄，以歷史兼寓言的體

裁，來狀述反基督與天國間的殊死戰—一－友弟德代表聖教會，拜突里

雅代表以色列國，阿希約爾代表歸化的外方民族，敖羅斐乃帶兵西征，

無異哥格 (Gog) 進攻天主的神國（參閲則 33-39 章；默 20: 7-10) 。

敖羅斐乃意圖進攻猶太，志未成而先身首異處；同樣反基督（哥格），

不但不能戰勝聖教會（友弟德），阻止天下萬民（阿希約爾）歸化．

加入聖教集團，反而自招禍患，喪身永火與惡魔為友，永無出離的希

望。這種寓意的解釋，甚是炫耀；但未免太武斷，缺少依據，與前説

無異。略記於此，備為一説。

友弟德傳的歷史性是不容否認的，因為其中的內容具有真實的歷

史性。述友弟德，先述她的家譜，次述她的為人（參閲 8:1-8) ; 述
史事，標出年代（參閲 1:1,13; 2:1) ; 述戰事，詳盡出征的路線（參
閲 2:6)' 經過的城池（參閲 2:21-28; 3:9)' 皇家兵制，主將戰略等

357 



友弟德傳引言

（參閲 2:14-20; 5:5-24; 7:8-18) 。拜突里雅與當時猶太人民如何準備
迎敵，亦描寫得極其詳盡。如果作者不是事實求是，又何必如此煞費

苦心？述阿希約爾歸化為猶太入，還附帶一句「直到今日」 (14:10) , 
即説他的後代常舉行割損，算為猶太人；又在友弟德死後，作者附帶

聲明：「在她去世之後，很長久的時期，沒有人敢擾亂以色列子民」

(16:25) 。用這—句話結束友弟德傳，無異給它的歷史性牢牢地打上

一樁，使它屹立不動，自首至尾，夾在歷史中。

—些入名地名不可考，並不影響一書的歷史性，中國二十四史中，

有那一部史書的人名地名盡可考出？然而，都是頭號的史書。入名地

名失傳，是史書中的常事，尤以地名為然。今世人仍稱虐王為桀紂。
香港人，或更好説是講廣東話的入，還以「唐」來代表中國，如唐話、

唐餐、唐人年（舊曆新年）等等。如以廣東話來寫中國人的生活，—

切皆用唐來代稱中國，也不免引入誤會他是在描寫唐朝人的生活。這

樣也許友弟德傳的作者，以當時民眾習用的語言和固有的思想來寫友

弟德傳。當時的入，自然—目了然；後世的人因文獻不足，或傳寫的

錯誤，就不知何所云了。舊約其他經籍不見記載有關友弟德史事，亦
不足影響它的歷史性。如果友弟德傳出世的時代是公元前四世紀至三

世紀間，以前的經典自然沒有記載或引證。即使友弟德傳出世較早，

不見引證，也無礙它的歷史性；因為舊約中衹見於—處的史事，實在

不少。總之，如否認友弟德傳的歷史性，書中的問題，不但不能解決，

反而加多。就這一點，也足以反證友弟德傳的歷史性。

友弟德傳的歷史性是不容懷疑的，但就現有的友弟德傳和我們已

知的史料而論，似乎我們應承認作者寫這傳，是用了一種自由記述的

體裁。他的目的，是用友弟德生平的事跡，來提醒國民敬主守法，與

惡勢力抗爭。其餘的—切，在他的心目中，都不過算是陪襯。既屬陪

襯，故未深加追究，衹就他所已知的或考得的寫出來，以狀友弟德傳

的原委。這也是寫史的一法：主事從詳，副事從略。友弟德傳的作者

用了，又有甚麼不可？

（五）作者與年代

對於一本書的作者與年代，常應相提並論。但話又應分兩頭説，

一本歷史書出世的年代與書中所述事跡所發生的年代，不一定在同

時。前者與作者有關，後者與史事有關。關於友弟德傳內史事發生的

年代，我們在（三）「史事源流」內巳討論過；在這裏我們所要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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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出世的年代和使它出世的作者。

友弟德傳的作者，雖然有好多學者想考證出來是誰，但至今尚無

結果，因此我們也無法斷定這部書出世的年代。如果原文尚在，我們
猶可依據原文，就猶太文學史觀來斷定它的年代。

原文既是希伯來文，作者是個希伯來入，殆無可疑。以希伯來人

來述希伯來民族光榮的歷史，自然不免—唱三歎，極口稱揚（參閲

5:1-21; 10:19; 11:20-23; 14:6-10) 。作者對巴力斯坦地理比較熟悉，

尤以北部為然，故我們又推想他是個居在巴力斯坦的猶太人。

由於不知道友弟德傳的作者，故對於它出世的年代，意見更為

紛紜。書在史事發生以後—個很長久的時期內才出來，這由 14:10 及

16:25 可以推論得到；並且由 4:3 和全書述事的背景看來，且應在充軍

之後。主張拿步高為阿塔薛西斯三世的，謂書成於四世紀末三世紀中

葉間。有些學者主張時代更為較晚，但依大多數的意見，最晚不得在

公元前二世紀初葉以後。

（六）正經性與位置

友弟德傳是所謂舊約七次經之—，關於它的正經性 (Canon1citas)
的問題，與其他次經無異。

友弟德傳的原文既是希伯來文，則當然是寫給希伯來人看的；最

初讀這書的也是希伯來人，無可疑議。依奧利振 (0 「 1genes: Epist. ad 
Jul. Afric. 13)' 巴力斯坦的猶太人，並未將這部書列入正經書目。
但公元一世紀受過希臘文化洗禮的猶太人 (Judae1 He 廿 en1stae) , 則
承認這部書為正經。友弟德傳的原文既為希伯來文，在巴力斯坦的猶
太人的心目中，自曾—度有它的價值；否則在《七十賢土譯本》內定

沒有它的位置，同時公元—世紀一般善説希臘話的猶太人，也不能以

它為正經。

猶太教以甚麼為準則來判定—書的正經性，為我們生在耶穌降生

以後的人，已不算為—重要的問題；因為舊約原是為新約而設，在

新約內確定它的價值（參閲瑪 26:24; 路 4:17-21; 24:44 ; 若 5:39,46-
47;12:16; 宗 13:27 ; 迦 4:22-25) 。事實上，我們吸取「信仰遺產」

內的真理，不外兩個泉源 (Fontes depos巾和de1) : —是成書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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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一是世世代代口傳的聖教會的訓誨（百ad巾 o seu mag1ster1um 

eccles1asticum) 。聖經已成定形，而口傳常蘊藏在聖教會的生活內，

伴隨世代成長發展，別開生面來與世人相見。這口傳導源於基督，

為聖神所堅定 (Conf I rmata)• 為宗徒所傳佈，是以稱之為「聖傳」

(Sacra 丁「ad1t10) 。我們衹由這「聖傳」得知，甚麼書是默感的。聖

教會是由這真理的泉源內取得了聖經，並不是由猶太教會。如此説來，

是昔日在舊約時代啟迪先知口舌的基督（參閲路 1:70; 24:32,44-45 ; 

宗 3:18,21 ; 默 5:4-5)• 斷定了舊約的正經書目。

聖教會在由耶穌和宗徒們授與的「正經書目」內，既包含了友弟

德傳，對它的正經性，便不應再懷疑。無奈，聖教初興時，有些敎

父因受業解惑於猶太經師，囿於他們的成見，對於友弟德傳的「正經

性」也起了疑惑。然而這祇是局部少數人的意見，決不足以代表整個

的聖教會。整個的聖教會自古以來，常視友弟德傳為正經，有歷代所

開的大小公會議和教宗的文件為證。公元 393 年的希頗公會議 (Cone.

回 pponense)' 公元 397 及 419 年的迦太基第三及第四公會議 (Cone.

Ca 「thag)' 教宗依諾增爵一世 (Innocenti us I, 公元 401-417 年）在公
元 405 年給厄穌培黎猶主教 (Episc. Exupe「/US) 所寫的函告，教宗傑

拉息猶 (Gelas1us, 公元 492-496 年）所頒發的詔諠，公元 692 年的特

魯拉公會議 (Cone. 丁「 U 廿 anum)• 公元 1441 年的佛羅倫斯公會議 (Cone.

曰 orent.)' 餌不著錄友弟德傳，視之為正經。是以公元 1545 年的脱

利騰公會議 (Cone. 丁「 ident.)• 依據東西兩方教會一脈相傳的傳統，

斷定友弟德傳為正經。

上述不以友弟德傳為正經的教父，如聖熱羅尼莫及奧利振等，在

他們的著作內，仍常引用友弟德傳；足見在事實上，他們仍認友弟

德傳為正經。此外在自己的著作中，特別引證友弟德傳的，尚有羅馬

的聖克萊孟 (S. Clemens Rom.) 丶亞歷山大里亞的克萊孟 (Clemens

Alex.) 、戴都良（丁ertu 川 anus) 、聖亞大納削 (S. Athanas1us) 、聖

奧思定、聖安博、聖巴西略 (S. Bas 山 us) 及聖厄弗冷 (S. Ephrem) 等。

至於後世的教會學者及講道演説家，推崇友弟德的，更多得不可勝數。

友弟德傳在正經中的位置，常在多俾亞傳與艾斯德爾傳之間。

《七十賢士譯本》在艾斯德爾傳以後，多俾亞傳以前；拉丁通行本卻

置於多俾亞傳以後，艾斯德爾傳以前。本書依據一般習慣，將它放在

與多俾亞傳及艾斯德爾傳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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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內容與經義

友弟德傳篇幅雖不大，總共不過十六章，然舊約的道理無不包括

在內。舊約中特殊討論的道理，不外是天主與以民，以民與天主間的

關係，今分別討論如下：

(1) 天主與以民：

由友弟德傳可以看出，以色列民是信奉惟—神教的民族，不像

外方民族敬拜入造的神（參閲 8:18) , 或受人統制的神（參閲 3:8;

4:1)' 或昏愚自視如神的君王（參閲 3:8; 6:2) 。以色列衹以崇拜

惟一生活的真主為榮，以歌頌他的無限偉大為己志（參閲 9:4-6,8-

14; 13:15-17; 16:2,5,13-17) 。這位生活的天主堪受欽崇，是惟—敬
拜的對象。稱呼他的名號雖多，然而最富有特徵的，乃是「上主」

(「 Yahweh, Kyr1os, Dominus 」，參閲出 3:13-14) 。友弟德傳好稱天

主為「上主」，如 4:2,11; 5:21; 6:19; 7:19,28-30; 8:11,27,33; 9:2,4,7-
8; 12:4,8; 13:4,7, 15; 15:8; 16:1, 12-13, 17 等。在外方民族的心意中，
既視君王或偉人如神，作者或明或暗，便以拿步高或敖羅斐乃來襯

托上主天主，以稱呼天主之名「 Kyr1os 」，來稱呼他們（參閲 2:5,13;

5:5,21; 6:4; 10:15; 11:4-5,10,17,22; 12:4,6; 13:1; 14:13) 。有時，特別

在友弟德的答辭內，「主」字模稜兩可，使敖羅斐乃更覺得友弟德的

言辭甘美可愛，被人愚弄而不自覺（參閲 11 :5-6, 11; 14: 14, 18) 。其
他在聖經內所用天主的名稱，在友弟德傳內都可找到，如：

1 . 「天主」 (Deus, Elohim) , 參閲 8:11-12, 16,23,25; 9:2; 10:9; 
11:6,10-12,17,23; 13:11,19; 14:10; 16:2,13,18 等；
2. 「上主天主」 (Dominus Deus, Yahweh Elohim)' 參閲 4:2;

7:29-30; 8:14,23,35; 9:2; 12:8; 13:18 等；
3. 「全能的上主」 (Dominus Omn1potens, Kyrios Pantokrator, El 

Shadda1)' 參閲 4:13; 8:13; 15:10; 16:5,17; 創 1 7: 1 ; 
4. 「至高者天主（或上主）」 (Deus [Dominus] excelsus, El 

El ion)' 參閲創 14:18; (Yahweh Elion) , 參閲 13:18 ; 詠
47:3 。

這位至高全能的上主天主，是造成天地的大主宰（參閲 13:8 ; 創
1 : 1) ; 而蒼穹偉大，奇妙無窮，故特稱天主為「天上的大主」 (Deus

coel1 , 參閲 5:8; 6: 1 9; 11 : 1 7 ; 詠 11 :4; 19:2; 89:6) 。「天主」—名，

本即是指創造上天的神，今譯為「上天的天主」，意義似乎重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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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譯「 Deus 」作天主，故「 Deus coel 1 」譯為「上天的天主」。水充
滿天地，在天為雲，瞬息萬變，蔚為奇觀；在地為泉，點綴山陵·

灌溉田圜，萬物欣欣向榮有賴於水，故成為生命的象徵，所以又稱

天主為「水的創造者」 (9:12 ; 參閲創 1 :2; 2:5-6 ; 詠 89:10; 107:23-
33; 135:6-7; 136:5-6) 。這位造物主造化，並未動手，祇在一命，墓

事俱成（參閲 16:14 ; 創 1 章；詠 33:6,9) 。一切既為他所造，所以祇

有他是造物主（參閲 8:14) , 是上天下地的君王，是眾生的主宰（參
閲 9:12 ; 詠 24:2) ; 萬物都應遵守他的命令，崇拜他為上主（參櫻
16:14)• 感到他的威嚴和偉大（參閲 1 6: 1 5) 。

這位造物主有無窮的智慧，他的思念計謀深奧莫測（參匱

8:14) 。為他沒有偶然與意外，為他也沒有過去與未來。他從永遠臣

認識了我們所謂的一切過去、現在與將來的事，細心準備實行自己永

定的計謀，而一切也無不如他所願的妙然成就（參閲 9:5-6) 。那竟

敢抗拒、迂延履行他旨意的，自然不免冒失，有失恭敬（參閲 8: 11 -
17) 。那敬畏他並服從他的，自然受他的慈憫（參閲 9:11; 16:15)· 
不失為偉大（參閲 1 6: 1 6) 。以上，是以民對天主所有的名稱和信仰．

以下，要詳細討論友弟德傳的中心思想－~盟約。

友弟德傳與其説是敍述友弟德生平的事跡，毋寧説是敍述天主兵

以民所結立的盟約。有了這個盟約，天主才成為以色列的天主（參

閲 6:21;10:1; 12:8; 13:7) , 以色列才成了天主的產業（參閲 9:12

13:5)' 方能呼天主為「我們的天主」 (13:11,17) 及「我們祖先的

天主」 (9: 12; 10:8) 。以色列因此成了特殊的民族，有她固有的名

稱，如「以色列的家庭」 (4:15; 6:17; 8:6; 13:14; 14:5,10; 16:24) 、

「天主的產業」 (9:12; 13:5) 、「以色列子民」 (10:8,19; 15:3,5,7 
16:25) 、「天主的子民」 (9:13) 、「天主所愛的子民」 (9:4) 、及

「天主所聖原的子民」 (6: 19) 。是以當敖羅斐乃進攻猶太之初，作

者就以阿希約爾的建議（參閲 5:6-21)· 點出這個盟約。這個盟約遭

源於美索不達米亞，重申於西乃山，堅定於熙雍。在熙雍有了上主永

久的居所~，耶路撒冷即成了以色列民宗教政治的中心，神昰

盟約不可侵犯的標記。以色列民族歷史的興替，完全繫於耶路撒冷的

盛衰與榮辱。凡有意侵佔猶太，摧毀耶路撒冷的，是侵犯這神聖的盟

約，是與天主和以民勢不兩立的敵人（參閲 9:13) 。天主與以民有監

在先（參閲出 19-23 章；肋 26 章；申 4:1-40; 5 章； 6:28,32)• 如果
以民對自己的上主天主不忠不信，上主就讓她獨自禦侮，任其受人蹂

躪；否則上主常與他們併肩作戰，做出許多轟轟烈烈的奇事。友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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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解圍，就是其中之—。

友弟德對這盟約有確切的認識（參閲 13:19) , 故敢於自醞，
而以亞巴郎的信賴（參閲 8:25-27) 和她先祖西默盎的啟昂（參閲

9:2,4) , 完成了她英雄的志願。她的志願，是彰顯天主與以民所建立
的盟約；計斬敖羅斐乃，衹不過是手段。這由她對長老（參閲 8:18-

20) 。對敖羅斐乃（參閲 11:9-15; 12:4) 所發表的言辭，由她在出征

前（參閲 9:2-4,7-9,12-14) 丶出征中（參閲 10:7-9; 12:8-9) 及完成出

征時（參閲 13:4-5, 7) 所作的祈禱，以及出征凱旋歸來時所唱的凱歌

（參閲 13:11,14-16; 16:1-17) , 可以見到。所以要想明瞭友弟德傳的
用意和它的價值，應先認清盟約的意義；故此我們不厭其煩地詳加討

論。

(2) 以民與天主：

以民對天主的關係，不外是依照盟約所定（參閲出、肋、申三

書），對天主施行欽崇的敬禮。這敬禮概括以民團體與私人的生活，

使以民成了「司祭的民族」 (Popu I us sacerdota I Is) , 依照「聖潔法
典」，執行司祭的職務（參閲肋未紀引言）。對天主的敬禮．大莫大

於祭祀。祭祀就本身説祇有—個，然因舉行的目的和方式，而分別為

各種各樣不同的祭祀，如血祭、素祭丶烕恩祭、贖罪祭等。以民不能

人人都為司祭，故選定肋未支派專任司祭的職務。司祭又分三等：大

司祭、司祭與肋未（參閲肋 8-10 章；申 10:6-9) 。其他以民負責供養

肋未支派，貢獻供物祭品，以便他們能安心按例舉行祭祀。這些盟約

規定的例證，在友弟德傳內，無不應有盡有。這是友弟德傳以盟約為

題材的另—證明。

盟約中最大的一條規定，是在上主所指定的地方殺牲祭獻，敬

拜惟一的上主（參閲 12:6, 13,26-27; 14:25-26; 16:2,6-7, 15-16; 17:8-
9) 。在沒有聖殿以前，是約櫃的所在地；在有聖殿以後，是耶路撒冷。

故在友弟德傳內常提到耶路撒冷和聖殿（參閲 3:2; 4:6,8, 11, 13; 5: 19; 
8:21 ,24; 9: 1 ,8, 13; 10:8; 11: 14, 19; 13:4; 15:5,8-9; 16: 18,20) , 稱這聖
殿是「天主的庭院」 (Domus De1 , 4:3; 8:24) , 「天主的帳幕」 (9:8) , 
或簡稱「聖地」 (5:19 原文；為文氣故，庭院與聖地間或譯作聖殿）。

在那裏司祭分班依序舉行各樣的祭祀（參閲 4:14-15; 9:1; 
16:18) , 包括：日常祭、全燔祭、自願祭和晚香祭（參閲出 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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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30:1-10; 肋 1-6 章；戶 28 章），並奉獻供物。舉行祭祀時所穿酇

的祭衣祭帽，參閲出 28 章。民眾常參與祭祀，遵守安息日和各種的慶

節（參閲 8:6; 9:1 ; 出 12 章； 23:10-12,14-17; 肋 23 章；戶 28-29 章）·

獻新麥和十分之一的酒油（參閲 11: 13; 肋 24:1-4; 27:30-33; 戶 18 章）

這些物品除供祭祀外，盡歸司祭（參閲 11: 13 ; 肋 2:3,10; 5:13; 7:7-
9; 10:12-14; 戶 5:9-1 0) , 凡人不能觸摸（參閲 11 :13 ; 出 29:33 ; 
肋 6:9-11,17-21; 7:19-21; 22:10-16) 。禁食鮮血（參閲 11: 12 ; 肋
3:17; 7:22-27; 10:10-14) 與不潔的食物（參閲 10:5; 12:1-3,19; 肋 11

章；申 14:3-20) 。取潔的規定，分成關於聖所、祭壇和祭具（參閲

4:3; 出 30:26-30; 40:9- 11 ; 肋 8:10-11), 關於民眾（參閲 16:18 ; 肋
16:16; 19:2; 戶 5:2-4; 31:19) 及關於私人（參閲 12:7,9 ; 肋 11,15 ; 
戶 19:11-22) 的。最後民眾如何舉行割損（參閲 14:10 ; 創 1 7 章），

起誓守信（參閲 8:9,11,30 ; 戶 30:1-3; 申 6:13) , 參與祭祀（參閲
4:11-15; 6:18,20)• 祈禱齋戒（參閲 4:9-15; 8:5-6; 9:1; 10:3; 12:9) 
及私入的生活（參閲 8:4-8)• 都有清楚的介紹。

尤堪注意的，是它堅持敬奉天主不可缺少敬畏。有敬畏之心，然

後方可談祭祀與其他宗教的儀式，否則不免流於虛文故套及欺天欺

人，討天降罰。此為舊約新約，再三敦囑的誥誡（參閲 8:8,31; 11:17 
16:14-16; 申 10:17; 30:6 ; 依 29:13 ; 瑪 15:8) 。如是，友弟德傳可謂

是舊約經義的一個總結，它的價值亦由此可以想見。

（八）友弟德的優劣論

作者的用意，無疑是願以友弟德來證明，凡遵守天主誡命忠心依

賴他的入，在危難之時，總不缺天主的助佑和保護；又教入如何捨

身愛人救國。愛主愛人，就新舊約道理來看，原是不可分離的。聖畀

羅尼莫又注意到，作者寫友弟德傳，是願給世上的寡婦一個守節的模

範。友弟德在丈夫死後，雖然有許多人向她求婚，她都沒有答應（參

閲 16:22)• 而以祈禱、齋戒、獨居，來度她居寡的歲月（參閲 8:4-6

16:23) 。她宗教的熱誠如何高超卓越，在她對民族首長所作的勸諭（參

閲 8:11-27) 、向天主所行的祈禱（參閲 9:2-14) 和得志以後的凱歌內·

表露無遺。她如何謹守法律，由她忌食禁物及勤於取潔（參閲 12:2-

9)' 可以見到。友弟德由於勵行宗教生活，成了無瑕可指的完人（參

閲 8:6) , 受民眾的景仰（參閲 8:28-29)• 得天主格外的祝福（參閲

13:18; 15:10)• 竟成了民族再生的母親（參閲 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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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友弟德光輝燦爛、暐如日月的生活上，有些人卻自謂看出

了一些斑點，説她 (1) 虛偽不誠（參閲 10:12-11:19)• 及 (2) 冶容

誨淫，自冒失身，圖謀人命（參閲 10:2-4; 12:15) 。關於第一點，自

古兵不厭詐，在戰略與軍事上，原是鬥智，談不上誠與不誠。關於第

二點，若如此來批評友弟德，就不免以小人之心來付度君子之心，反

見笑於大方。友弟德身為貴婦，今以使者資格走入敵營，自然應在心

在意地打扮；以自己的風采嫻雅，博取敵人的青睞，實是合情合理的

事。 10:4 最後一句，祇是在形容她打扮得如何漂亮，以引起下文，顯

得述事首尾相顧。友弟德的志趣，衹在圖取能—帆風順地得見敖羅斐

乃，能意外得着—個與他獨自相處的機會，乘其不備，探取他的頭顱。

愛國愛民的血在她心內沸騰，慷慨激昂已奮不顧身，那還想到失身不

失身，或其他意外的事。她所言所行，又無不文雅莊重，使敖羅斐乃

對她不但不敢非禮，反而敬愛有加。總之，友弟德以顯露自己的姿色，

來攫取敖羅斐乃寵幸的手段，雖免不了打動敖羅斐乃的慾儔，然而這

不是她所追求的。在自知此事出於天主聖意（參閲 8:32-35)• 以祈禤

苦工堅定自己意志以後，深悉時時不缺主佑；對可能有的惡意，自不

介壞（參閲詠 23:4; 56:4-5, 11) 。她這次出征，其動機、目的與成功，

完全與少年英俊的達味，單身出擊巨入哥肋雅無異（參閲撒上 17:31-

54)• 可謂前後點綴照耀了以民的歷史。達味戰勝了哥肋雅，做了基
督的預像；友弟德砍取了敵人的頭顱，而不損自身的貞潔，獲得了道

德與民族雙重的勝利，可説也做了踏破地獄蛇魔頭顱、纖塵不染、惟

一無原罪貞女兼母親的瑪利亞的預像（參閲創 3:15) 。歷來聖教會的

聖師和演説家極力稱揚友弟德，也是因為她在這一點上與聖母頗為相

像。用來稱讚聖母的經文，除雅歌外，引用最多的，就是友弟德傳。

如此説來，這些所謂的斑點，不但不掩飾減少她的光明，反使她的光

明有增不已丨

友弟德生平的事跡固屬奇特，令人景仰；然而她所作的，不是人

皆可效法的。她究竟是舊約的子民，不能以我們所處時代的眼光來批

評她的用心。如果她用的手段真個不夠光明、堪受指責，我們也可以

以聖多瑪斯的話來答覆説：「友弟德受人頌揚，不是因為她善於巧言

花語，引敖羅斐乃誤入她的圈套；而是因為她能勇於奮不顧身救人急
難，愛主誠切，惟恐聖殿遭受褻瀆，而有損上主光榮的名號。」（參

閲聖多瑪斯《神學大全》， 110 題 2 章 3 節）這是我們所應該效沄的。

我們應效法她如何敬畏上主，履行宗教聖道，以祈禱苦修來度塵世的
生活。誠如是，則我們必時時不缺主佑，自能戰勝惡劣的環境，而獲

得天主特殊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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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拿步高向瑪待挑戰

創 10:22 拿步高在尼尼微大城為亞述王第十二年，那時 1

阿法撒得也在厄克巴塔納為瑪待王。｀阿法撒得在 2
厄克巴塔納周圍，用鑿成寬三肘，長六肘的石塊，

修建了一座高七十肘，寬五十肘的城垣。．在城門 3

旁，還建築了一些碉樓，高一百肘，基廣六十肘；

．又修了城門，高達七十肘，寬四十肘，以便他的大 4

軍可以出發，步隊可以列隊而行。：．那時，拿步高 5
王在辣高境內一個大平原上，與阿法撒得王作戰。

．凡居住在山地、幼發拉的、底格里斯、依達斯貝， 6 

以及屬厄藍王阿黎約客的平原上的人民，都支持阿

(D 1-7 章，敍迪拿步高王在得勝阿法撒得後，乘勝進攻巴力斯坦，圍攻拜突里

雅城事。友弟德傳開始即拉出，史事的原委與時代。時代是在拿步高為亞迪

人王的第十二年，那時與他平分天下的亞法撒得在厄克巴塔納為瑪待人王。

兩人都願獨霸天下，準備互決雌雄。辣高一役，阿法撒得弄得國破身亡，拿

步高一躍而為天下霸主。他雄心不止，遂遺统帥敖羅斐乃，舉兵西征，所

向無敵，聞風披靡。迨至猶太，人民蕾超禦侮，首當其衝者，為拜突里雅

城。城中有絕代佳人，玉身盛裝，毅然出迎百萬虎賁，以得天狷厚之紅顏，

掉三寸舌，使主帥迷離而身死戎晶。長征勁旅，海倒山崩，赫赫帝國，煙消

霧滅，可噗亦復可憐。此為友弟德傳史事原委，看來似乎清楚，毫無間題，

其實是一字一間題。這在引言中已詳細討論，此處從略。「厄克巴塔吶」，

是一古城，原名為寒格瑪塔納，意謂「都會」，位於今日哈瑪丹 (Ramadan)

束面，摩撒拉小山上。「哈瑪丹」離厄爾芬雪耷不遠，是波斯與幼發拉的平

原商業交通的要衝；在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一世 (Teglath-Phalasar I, 公元前 116-

109 年）的刻文內，作阿瑪達納 (Amadana) 。依赫洛多托 (Herodotus) , 公
元前第七世紀，瑪待第一個君王達雅谷 (Dejoces) , 即弗辣敖爾特 (Phraortes)

的父親，定都於此。日後達雅谷的兒子弗辣敖爾特，再加以修建。赫洛多托

又謂，此城周圍城牆七層，層層加高，別以不同的顏色，皇宮居中。後為

波斯所滅，改為波斯帝王的夏季行宮（參閱厄上 6:2: 多 3:7; 6:10) 。

® 「建築」，希伯來文作「 Bana」，不但有建築之意，亦有修苴鞏固之意；此

處是指再行鞏固而言。「肘」，希臘文原作「 Pechus」，拉丁文作「 cubitus 」'

為一古代度量名；實際長度，已不可考，約合 0.462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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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撒得；因此有許多民族前來參加赫婁得人的戰爭。＠

西方民族拒絕參戰

7 亞述王拿步高遂向波斯所有居民，向西方所有

居民：即住在基里基雅、大馬士革、黎巴嫩、安提

8 黎巴嫩，以及所有沿海—帶的人，．向加爾默耳、基

9 肋阿得、上加里肋亞、厄斯得隆大平原的民族，．向

撒瑪黎雅及所屬城鎮，向約但河西岸直到耶路撒冷丶

巴塔乃、赫婁斯、卡德士的居民，向埃及河、塔弗

10 乃、辣默色斯及哥笙全境，．直到塔尼斯上部與孟非

斯的居民，向住在埃及至厄提約丕雅邊疆上的居民，

11 派這使節；困．但上近各地的居民，都輕視亞述王拿
步高的號召，不肯與他聯盟參戰，也不怕他，看他

12 不過如—常人，叫他的使者空手蒙羞而回。．拿步高

友 1:7-12

@ 「辣高」 (5 節），在厄克巴塔納東北，裏海之南。由辣高至厄克巴塔納，有

十日路程；至裏梅厄耳步次 (Elbourz) 山脈關口，約一日可到。多俾亞傳內

常提到的辣高，即「辣傑斯」（參閒多 4: 1) 。在培羔托譯文內，辣高作杜

辣 (Dura)' 參閱達 3: 1 。辣高平原，即今裏海南依辣克得耶米 (Irak-Djemi) 。

按照依息多魯加辣切奴 (Isidorus Caracenus)' 辣高城是在波斯帝國東北邊境

阿帕弗特訶 (Apavortene) 地域內。「支持阿法撒得」 (6 節），原文祇作「附

和他」，有些學者以「他」為拿步高；但這些民族既在柬方，自然是附和阿

法撒得。拿步高向西方民族聯盟而遭拒絕，方有出兵西征復仇之事。「依達

斯貝」，原是印度西北的一條河名，即今旁遮普 (Punjab) 內之傑隆 (Jhelum) ; 
放在此處，完全不符。有人以為是環繞蘇撒城，今名刻爾克寒 (Kerkhan) 、

古名苛阿斯培 (Choaspes) 的河；但也有人隨敖洛息猶 (Paulus Orosius) 的意

見，推想是波斯國內不甚箸名的一條河流。「赫籃人王阿黎約客」，祇見於

此處，故不可考。但阿黎約客實是一赫藍語名字，有人以為應改作，馬爾塔谷

(Urtaku) ; 島爾塔谷在公元前 674-655 年為赫藍人王。「赫婁得」，字形與

所指，都不能決定，恐是指基爾瑪得（參閱則 27:23) 。「基爾瑪得」 (Gilmad)'

塔爾古木編者以基爾瑪得即是瑪待，故思高版《聖經》臻為瑪待。「依琪

貝爾」 (Gibert) , 恐是指瑪待國內的一個部落，即加杜息 (Cadusii) 人。

尘 「厄斯得隆大平原」 (8 節），自加爾默耳山超至約但河，橫貫於加里肋亞

與撒瑪黎雅間，是一天然絕好的牧場，遊牧民族人文萃集的中心，貉駝隊

必經的要道，兵家必爭的戰場。「巴塔乃」，恐是貝特哈諾特（參閒蘇

15:19) , 在赫貝龍北 7 公里。「赫婁斯」，在赫貝龍西南約 70 公里。「卡

德士」，在貝爾協巴黑南 110 公里。以下，都為埃及國內的地名。

367 



友 1:13-2:3

對這些國家大怒，即指着自己的御座和帝國發誓，

必雪此恨，要用刀兵消滅基里基雅、大馬士革和敍

利亞全境，以及摩阿布境內一切居民，阿孟子民，
猶太全國與埃及，直到兩海邊境間的一切居民。＠

拿步高得勝凱旋

第十七年，他果然率領大軍，進攻阿法撒得王， 13

—戰告捷，使阿法撒得的全軍，馬隊戰車，全部潰

敗，．遂佔領他的城池，來到厄克巴塔納，奪取城樓， 14

沿街掠奪，使京華變為恥辱。．後又在辣高山上，擒 15

艾 1:3-4 獲了阿法撒得，命自己的槍手當天剌殺了他。．然後 16

率領大軍，並所有龐大的混合軍隊回了國。在國內

與自己的軍隊，慶祝宴樂，凡—百二十日。＠

第二章

敖羅斐乃出師西征

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在亞述王拿步高宮內， 1 

舉行會議，商討如何依照王的吩咐，向各國復仇雪

恨之事。．君王召集了所有的臣僕和公卿，向他們説 2

明自己暗懷的心願，決意親口下令滅絕那些國家；

．大家—致表決，凡不聽從君王號召的人，都應剷除。 If 3 

、句 11-12 節，敍逑拿步高進攻猶太的遠因；他誉必傾全國的財力，向西方民族

復仇。如今燕奈，祇得暫時養精蓄銳，對抗他的勁敵瑪待人王阿法撒得。「看

他不過如一常人」，亦可譯作「反如一人來與他作對」；言他們大家同心

合意，不分彼此來與他作對。「兩海邊境」，或指紐海兩支流，或指紐海

與印度洋、波斯國極南的邊疆。

® 13-16 節，拉丁通行本缺。拿步高就自己帝國內的兵力，打得阿法撒得片甲

不留。輕輕數筆，狀盡兩大帝國的戰事，了結瑪待人王的一生；可謂擅於

逑事，不失亞述波斯楔形古體的老練。「一百二十日」，即四個月的宴飲

作樂，使人憶及薛西斯帝六個月的歡宴（參閱艾 1: 3-4) 。

* * * * 
* 

* * 

CD 1-3 節，拿步高十七年得勝了阿法撒得，十八年春出兵西征。春季正是出征

的好時節（參閱撒下 11 : 1) , 就興師向西方民族間罪（參閒 1:11-12) 。

拿步高窮兵纂賡武的野心，逐漸揭露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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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2:4-18

4 • 開會議決後，亞述王拿步高就將他的總司令，兼居

5 全國次位的敖羅斐乃召來，對他説：｀「大王，全艾補錄乙 2 節
世界之主這樣説：看，你應離我出征，率領驍勇善

6 戰的人，步兵十二萬，—萬二千戰馬及騎士，．去攻
7 打西方各國，因為他們沒有聽從我的命令；．通知他

們準備好山河，因為我要滿懷盛怒來攻打他們，以
我軍的腳掌，遮遍他們的地面，使他們遭受浩劫，

8 • 使傷者填滿溝壑，死者充塞江河，致使河水泛濫。

9, 10• 將他們的俘虜，放逐到大地四極。．今你出征，首

先代我佔據那所有的領土；如果人自願向你請降，
11 你就給我保留，等懲治他們的日子來到。．對不投降

的，你的眼不用顧惜，在你佔領區內，任人屠殺搶
12 掠。．我既以我的性命作擔保，以帝國的權威下令，

13 也必親手執行。．至於你，不可違犯你主上的任何命
令，但應照我吩咐你的，盡心辦理，切勿怠慢丨」＠

整編軍隊

14 敖羅斐乃辭別主上出來，就召集亞述的眾將領、

15 司令和武官，．依照主上所命的，數點了出征的精

16 兵，約十二萬人，騎兵射手一萬二千，．將他們分編
17 成為作戰的隊伍。．後又牽來許多駱駝驢騾，載運輜
18 重，趕來無數的綿羊、牛和山羊，充當軍需；．又給

眾人分發了大批給養，再由王庫，支取了大批的金

® 「敖羅斐乃」，是一波斯名字，意謂「幸運的人」 (Fortunatus) 。波斯人名，
末音為「斐乃」者甚多。在歷史上，有三人叫此名字： (1) 是卡帕多緬亞

(Cappadocia) 王阿黎阿辣突斯 (Ariarathus) 的兄弟，與阿塔薛西斯三世
(Artaxerxes III, 公元前 358-337 年）同時，約在公元前 353 年或 351 年伴隨波

斯人攻打埃及； (2) 是卡帕多細亞王； (3) 是友弟德傳內的敖羅斐乃。

束方帝國如亞迪及波斯，好將重要的職位授與外方貴卿，特別是與自己聯

盟或被征服民族的有為的少年貴族（參閱創 41 :33, 46; 艾 8:2; 補錄戊 9-13
節）。看來敖羅斐乃祇掌軍権，不間政事，故參議院內，沒有他的席位。

＠「大王，全世界之主」 (5 節），是束方古大帝國帝王，在發號施令時好自

用的名銜。「主」 (Kyrios)' 通需用來稱呼上主；《七十賢士譁本》凡遇
有「上主（雅威）」之處，皆譯作「 Kyrios 」。此處用此字，透露帝王既
自封為「世界之主」，亦即自封為神（參閱 3: 8 ; 列下 18: 19 ; 厄上 1: 2 ; 
艾補錄乙 l 節；補錄戊 l 節；達 3:1-7) 。 7-10 節，拉丁通行本缺。「準
備好山河」，是波斯人的一句成語，自居魯士用後，波斯帝王常用來表示

臣服，即篆食壺漿沿途出迎王師之意。拿步高給敖羅斐乃指定的出征的步
驟，包含三點：進佔劫掠 (7 節），盡情培殺 (8 節），俘擄放逐 (9 節）。

全篇文辭，力事設喻鋪張，實合噹時詔策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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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2:19-27

銀，．然後率領大軍出發，作拿步高王的先鋒，以戰 19

岳 2:2-7, 11 車馬隊和精兵，遮蔽西方的地面。．另有很多混合的 20

軍人，多如蝗虫塵沙，也跟隨出征，人數眾多，無

法統計。

初步的勝利

他們出了尼尼微城，行軍三日，到了貝克提肋 21
特平原，便靠近貝克提肋特，在上基里基雅北邊的

山嶺安營。．敖羅斐乃後又率領大軍：步兵、騎兵、 22 

創 10:6, 13, 22 戰車，由那裏往山地進發，．擊敗了普特和路得，掠 23

奪了辣息斯的眾子民，以及住在赫肋人以南的曠野
對面的依市瑪耳子民。 0度過幼發拉的河，穿過美索 24
不達米亞，破壞了沿哈波爾河至海—帶的堅城。．以 25
後佔領了基里基雅的地方，粉碎—切抵抗，來到位於
阿剌伯對面南部的雅敖斐特邊境，．圍攻了米德楊的眾 26
子民，焚毀了他們的帳幕，劫奪了他們的羊圈。．到 27
了收割麥子的時候，便下到大馬士革平原，放火燒
田，搜殺牛羊，劫掠城市，破壞莊田，刀斬青年。因

@ 21-27 節，記迪敖罹斐乃出征所循的路線。概括地說，先向西北進發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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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然後轉向東南 (24 節），最後來到西南 (25-28 節）。這一段內所有的
地方，多丰祇見於此處，實不易考定；學者所考定的，不外都是些推測。「貝
克提肋特平原」，按托勒密 (C.Ptolemeus)' 此名與離安提約基雅城 40 公里
的敍利亞城巴克塔雅拉 (Bactaialla) 名相近，恐即指此城。按斯特拉波
(Strabo) , 是巴加達尼雅 (Bagadania) 城，在介於阿爾傑 (Arge) 山與托魯
斯 (Taurus) 山間的卡帕多綽亞大平原內。第二說，更適合敖羅斐乃所行的路
線。由尼尼微至巴加達尼雅，決非三日的路程；此處經文，似有缺漏。「基
里基雅北邊的山嶺」，拉丁通行本明示為安傑大山 (Magni montes Ange) ; 「安
傑大山」，即是位於基里基雅北部的阿爾傑山。此更足以讜明，第二說比較
可靠。「普特」，恐是在卡帕多緬亞西部的丕息狄雅 (Pis汕a) ; 「路得」，
即是里狄雅 (Lydia) , 在卡帕多緬亞的西部（參閱耶 46:9 ; 則 30:5) 。「辣
息斯」，不可考，拉丁通行本作塔爾熹市 (Tharsis)' 塔爾濯市在基里基雅。
「赫肋」，究在何處，至今尚燕定論，待考。 24 節，敍述美索不達米亞戰役。
此事似不與上下所迪的事相銜接，故此有些學者以此節原不在此處。「哈波爾
河」，即今之幼發拉的河支流的卡步爾河；西乃本作「切布龍」 (Chebron)' 拉
丁通行本作「坍默勒」 (Mambre)' 敍利亞本誤作雅波克 (Jaboc) 。「海」，即
指波斯灣。 25 節，「雅敖斐特」，不可考。「米德楊的眾子民」，此民族以
持牧為生，居無定處，通當散居於波斯灣兩岸草原間。 27 節，狀迪當時束方民
族的戰爭狀態。在今存的古刻文上，一提戰爭，總不外這類似的文章。總之，
在這段內，我們不應太注重事情的先後，地名的考定，患認清作者寫這段史事

的目的。敖羅斐乃百萬雄師，南征北討，轉戰千里，所向無敵；直至來到歷史
上蕪名的拜突里雅小城，竟然一籌莫展，雖重圍數十日，仍不可下。最後一寡婦
毅然出馬，使他拜倒裙下，夢魂醉不復歸，遂輕解重圍。此為人事，豈非天意？



友 2:28~3:5

28 • 因此，凡住在海邊丶漆冬、提洛、穌爾、敖基納、 出 15:15-16

雅木尼雅的人都戰兢害怕，阿左托及阿市刻隆各地
的居民，對他更是萬分恐懼害怕。＠

第三章

西方民族請降

1, 2 他們遂派遣使者同他商談和平説：．「看，我們

是拿步高大王的奴僕，俯伏在你面前，你看怎樣好，

3 就怎樣處置我們罷！．看，我們的住宅、所有的土地

和麥田，以及羊群牛群，帳幕旁所有的羊圈，都擺

4 在你面前，你可任意取用。．看，我們的城與城中的

居民，都是你的奴僕，你來，看着怎樣好，就怎樣

5 對待他們罷丨」囯．使者來到敖羅斐乃前，就向他説
了這些話。

@ 在亞迪與巴比倫各朝帝王誇耀武功的楔形刻文內，所稱的沿海的居民，是
指地中海東岸各城市的居民，即漆冬、提洛等。「穌爾」，或是提各之別

名，或是位於加爾默耳山南的多爾 (Dor) 。「敖基納」，即是在加爾默耳

山東北 12 公里，提洛西南 41 公里的阿苛 (Accho) , 參閱蘇 11 :2; 19:30 。

「雅木尼雅」，為一希臘名（參閱加上 4: 15) , 希伯來文作「雅貝乃」 (Jabne)

（參閱編下 26: 6) 或作「雅貝乃耳」（參閱蘇 15:11), 在耶路撒冷南 81 公里。

「阿左托」，即阿市多得（參閱蘇 13: 3 ; 撒上 5: 1 ; 加上 10: 83) , 在阿巿
刻隆束北 16 公里，在雅木尼雅南約 14 公里。「阿市刻隆」，離耶路撒冷

約 97 公里，離雅木尼雅約 37 公里（參閒蘇 13: 3 ; 撒上 6: 17; 加上 10 :86) 。

以上都是屬腓尼基人與培肋舍特人的地域。拉丁通行本將 28 節移歸下章，

所開列的民族，皆是小亞細亞北方的民族；不像希臘本所開列的，都是圯

中海柬岸南北沿海的城市。

* *' * ,X ,X *' *' 

CD 1-4 節，記沿海一帶的民族，被敖羅斐乃的威力所屈服，不再打算抵抗，迅

速遺使求降；企圖保存自己的家鄉，免遭戰爭廡情的摧殘。 2-4 三節，起連

用三「看」，結連用三「任意」；前者出於心切，後者出於心誠。敖羅斐

乃可謂稱心矣，但是不然，他反乘勢施虐。天下英雄猛將，凡殘暴不仁，

嘀奢輳敵的，末路總不免使人渭然興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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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3:6-4:3

敖羅斐乃乘勢肆虐

他便同他的軍隊，下到沿海—帶，派兵據守設 6

防的城，又在他們中選拔壯丁，作後備兵。．城中的 7

居民，及其附近境內的人民，都帶着花冠，跳着舞，

出 34:13 綢下 17:6 敲着鼓，出來迎接他。．但是，他還是要破壞他們的 8

聖地，砍伐他們的神林，因為他曾受命，要剷除地

上所有的神祇，使萬國—致崇拜拿步高一人，萬民

異口同聲稱他為神。．隨後來到厄斯得隆對面，即猶 9

太平原前的多堂附近，．安營在革巴與史托頗里之 10

間，在那裏駐紮了一個月，為把自己部隊的輜重集

合起來。 2

第四章

以色列人奮起抵抗

住在猶太的以色列子民，聽説亞述王拿步高的 1

統帥敖羅斐乃對異民所行的一切，如何搶劫破壞了

他們的—切廟宇，．就萬分害怕，為耶路撒冷與上主 2

他們的天主的聖殿十分擔心，．因為他們才從充軍之 3

CZ) 6-10 節，良將必自知利用被征服的民族的物力人力。近歎十年來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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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眼前所表現的，與這段歷史所迪的，究有甚麼區別？「聖地」，指

廟宇、神社、祭壇等。「神林」，指丘陵上所建的「阿舍辣」木偶或木柱（參

閱出 34: 13 ; 申 7: 5; 16: 22) 。「稱他躬神」，參閱 6: 6-9; 達 3: 1-7 。「厄

斯得隆」，即依則勒赫耳之希臘名，在基耳波亞山麓（參閱 I :8 ; 蘇 17: 16 ; 
撒上 29: 1) , 介於撒瑪黎雅與加里肋亞間的猶太平原，日後亦呼躬厄斯得
隆大平原；在充軍以後，更以此名乏稱以色列所形成的國家。「多堂」，

在納匝肋南 40 公里，耶路撒冷北 100 公里（參閱創 37: 17 ; 列下 6: 13) 。

「革巴」，在厄斯得隆平原內，有個名叫革巴的古城，但離史托頗里太遠，

在其西面 40 公里。「史托頗里」，即貝特商古城之希臘名，在革乃撒勒湖

(Lacus Genesareth) 南約 25 公里。所以有些人想，革巴恐為基耳波亞；

基耳 1皮亞山在史托頗里南數公里，與此城的郊野相毗鄰（參閒撒上 24:4;

31:1,10) 。拉丁通行本 3: 14 與希臘本 3:9 所述的地名，完全不同。拉丁

通行本 3: 14 離題太遠，不知何所從。



地歸來，全猶太人民重新聚合不久，剛把器皿、祭

4 壇、聖殿在經過褻瀆之後，從新祝聖。 G).因此，他
們便打發使者到撒瑪黎雅全境，到科納、貝特曷龍、

貝耳瑪因、耶里哥丶苛巴、愛索辣與撒冷山谷—

5 帶，囝·囑咐他們先要佔據各高山的山頂，在山上的
村莊，修築防禦工事，儲蓄糧食，準備應戰，好

6 在他們的田園才收穫不久。·當時正在耶路撒冷

當大司祭的約雅金，給在拜突里雅及位於厄斯得

隆，多堂附近平原對面的拜托默斯坦城的人民，

7 寫了—封信，．吩咐他們應把守上山進入猶太的

道路，因為這道路狹隘，祇能通過兩人，很容易

8 阻止敵人進攻。．以色列子民就遵照大司祭約雅

金，以及位於耶路撒冷全以色列人民的長老隗的

友 4:4-8

CD 4: 1-7:32, 敍述敖羅斐乃出征猶太，圍攻拜突里雅城。敖羅斐乃來到猶太
邊境，一月之久，整編補充自己的軍隊，以後就準備進攻猶太。以色列民

已勢處孤立，今又獨超禦侮，自然不免心寒。況且新近歸來，費盡苦心，

使宗教政治的中心耶路撒冷漸已恢復舊觀；眼見又要遭受摧殘的威脅，實

於心不忍。拉丁通行本缺第 3 節，但在 5: 23 (希臘本 5: 18) 內卻提及此

事。第 3 節很要緊，因為由這一節可推定這段歷史的時代定是在充軍以後；

但在那一次充軍以後，卻不易決定。有人以為是指默納舍約在公元前 648

年的被俘（參閱列下 21:1-18; 編下 33: 10-17) ; 但是未必，因為此處明
明挂出「猶太人民」，所以該是較後的另一次釋放歸國。然而究竟在甚麼

時候，就無法決定了。

® 敖羅斐乃想要進攻耶路撒冷，必須取道撒瑪黎雅，所以撒瑪黎雅全境邊界
上的關口首當其衝，須加意提防堅守。「科納」，不知在何處。「貝特曷龍」'

在基貝紅西北，分上下；上貝特曷龍在耶路撒冷西北 18 公里，下貝特曷龍

離上貝特曷龍約 4 公里（參閱蘇 10: 10; 16: 3, 5) 。「貝耳瑪因」，即依

貝肋罕，在傑寧 (Genin) 南 2 公里，在納匝肋南約 31 公里，在耶路撒冷

北約 109 公里（參閱菻 17: 11 ; 列下 9: 27 ; 編上 6:55 作彼耳漢）。「耶里

哥」，在耶路撒冷束 49.5 公里（參閱蘇 2:1-14) 。「苛巴」，不可考；在

創 14: 15 有地名曷巴，在大馬士革北，似乎相距太遠。「愛索辣」，可指

哈祚爾（參閱蘇 11: 1)• 亦可指在史羅南約 8 公里丶耶路撒冷北 24 公里的

巴耳哈祚爾（參閱撒下 13: 23) ; 為撒瑪黎雅境內較高的隘口，控制由舍根
至耶路撒冷的要道。「撒冷山谷」，平舖在舍根的柬南，離出名的雅各伯

井約數公里。得了撒冷山谷，便可由約但河平原輕易揮軍山區腹地。敖羅

斐乃進攻猶太 B寺，正值夏季（參閱 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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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4:9-15

吩咐辦了。＠

哀求上主施救

全以色列人，都熱切呼號天主，極力自卑自謙。 9 

衲 3:7-8 • 他們和妻子兒女，牲畜旅客，傭工奴婢，都腰束苦 10
衣。．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男女及幼童，都俯伏在 11

艾 4:1-2 聖殿前，頭上撒灰，在上主面前，展開苦衣；．即是祭 12

壇，也圍上苦衣，誠心熱切＿同呼求以色列的天主，

不讓敵人來劫掠自己的幼童，擄掠自己的婦女，毀滅
艾 4:16 自己產業中的城邑，輕蔑污辱自己的聖所，而使異民

得意歡騰。．上主俯聽了他們的哀聲，憐視了他們的苦 13
岳 2口 難。全猶太和耶路撒冷境內的百姓，在全能上主的聖

所前，禁食多日。．大司祭約雅金，以及一切侍立在上 14
主面前的入，司祭與上主的僕役，都腰束苦衣，奉獻

恆常的全燔祭，奉獻人民許願和自願獻上的供物，．在 15
頭巾上撤灰，高聲呼求上主，眷鼯以色列全家。 6

(0 6-8 節，說明當時在耶京總攬政治宗教大權的，是一位大司祭，其下設有長老
院 (8 節）。這事不可能在默納舍時，因拐如默紡舍被擒，默衲舍自己或他的
朝廷必選人代冉攝政，或由征服者任命委派；況且由 3 節看來，默吶舍似已歸國，
必會自理政事。此事的發生，必出在無政府的狀態下。在神政國內，偶無政府，

民眾噹趨就大司祭。「約雅金」，亦作「厄肋雅背」（拉丁通行本 4:5) ; 但
在端上 6:3-15 大司祭的名單內，不見有約雅金。此不足奇，在上迪名單內，不
僅缺約雅金，明知未提及的大司祭，至少尚有約雅達（參閱列下 H 章）。或者
更好說，這位大司祭是在編年紀成書以後出生的。在乃赫米雅時，有一大司祭
亦名約雅金（參関厄下 12:10) ; 但那是另一人，不可與此粗泥。「拜突里雅」，
有二意，或為「上主的貞女」，或為「高山上的住宅」。它是這段史事表演的戲台，
友弟德傳題材的中心；雖如此重要，然而卻祇見於此處，因劵不易考定，故有許
多人想是作者虛構的城市。但近日學者，雖然不能決定它的位置，卻一致公認實
有其比，並大都指定它大約在傑寧西南 7 公里，控制由厄斯得隆進入撒瑪黎雅山
地的要道，在多堂西北不到 5 公里處。「拜托默斯坦」，更難決定，依理推論，
恐在傑寧南 11 公里；也有人以為就是傑寧南 3 公里的波特默城 (El-Bothmeh) 。

@ 9-15 節，以色列民自覺實力簿弱，在盡量準備以後，轉首回心向天主哀求，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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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苦工，希望天主息怒哀憐。他們與天主交往有年，深知天主的本性和祈禱苦
工的効驗。 9-13 節，是民眾的苦工； 14-15 節，是司祭班的齋戒。大家同心戮
力，求天主哀憐。「苦衣」，是用山羊或咯驄的租皮織成的，或穿在身上，或
繫在腰間。「展開苦衣」，當他們俯伏在地上，或朝拜上主時，自然露出他們
腰間所穿的苦衣。「祭壇，也圍上苦衣」，表示憂傷深切；他處不見有同樣的
記載，然而卻甚適合束方古代民族的思想和風俗。「產業中的城邑」，暗示以
色列民分得巴力斯垣，是出於天主的旨意；出、申、蘇三書所討論的不外是這
件事。「僕役」，即肋未人。「頭巾」，指司祭行祭時用來纏頭的布條，與大司
祭所載的祭冠有別（參閱出 28:40; 29:9) 。「恆常的全燔祭」，參閒出 29:38-
42; 肋 6:口I; 戶 28:3-8 。「自頤獻上的供物」，參閱肋未纪引言 4 「祭祀淺說」。



友 5:1-10

第五章

敖羅斐乃徵詢對策

那時，有人向亞述軍隊的統帥敖羅斐乃報告説：
「以色列子民已準備應戰，封鎖山地隘口，在高山

2 上修築了防禦工事，平原中已設下埋伏。」．他遂勃
然大怒，召集所有摩阿布的公侯，阿孟的司令，及

3 沿海—帶的長官來，．對他們説：「客納罕的子民 I
請告訴我，這山地裏住的是甚麼民族？他們住的是
甚麼城池？部隊的人數究有多少？他們的力量和勇

氣，究在甚麼事上鬥乍他們的君王，率領他們軍隊
4 的是誰？．為甚麼在西方諸民族中，衹有他們不屑於

前來歡迎我？」 （j)

5 
阿希約爾對以色列人的論斷

於是全阿孟子民的統帥阿希約爾便對他説：「我

主！請聽你僕入一言，我要向你説明，這住在山地
離你不遠的民族，是甚麼情形；你僕人口中所説的，
決沒有—句虛話。．這民族原是加爾底亞人的後裔，
．原先僑居在美索不達米亞，因為不願隨從自己祖先
所居加爾底亞地的神祇，．就離棄了自己祖先的途
徑，而崇拜天上的大主，一位自己所承認的神。所
以他們被那裏的神祇所驅逐，逕到美索不達米亞，
僑居在那裏很久。．後來他們的天主，吩咐他們離開
僑居的地方，往客納罕地方去，就住在那裏，積蓄

了大批金銀和很多家畜。．後又因客納罕地方連年飢
荒，便下到埃及，居留在那裏，直到他們能自養自

倉几 42:1-5; 46:1-7; 
出 1:7

11 :9-19 

678 

倉lj 11:31-12:5 

9 
創 15:14

10 

工） 1-4 節，敖羅斐乃來到撒瑪黎雅，就得了情報，知道以色列民鞏固邊防，準

備應戰，又氣又惱；真沒有想到最爾小國兗敢抗拒王師，遂召集篇僚，籌甯

對策。摩阿布和阿孟（參閱創 19: 30-38) 原與以色列民有血親，卻世世代代，

互相敵對。在敖罹斐乃的部隊內，既有摩阿布和阿孟的志願軍，知道他們常

與以民發生利害的衝突，就召他們來問個仔緬；希望從他們的口裏，得到一

點重要的情報，有利進攻。亞這曾消滅以色列北國，數次侵入猶大南國，對

於巴力斯坦的地勢，與以民的生活，不能一點也不知道。此足證敖罹斐乃為

一客卿，初次出征猶太，亞這大帝國也沒有把猶太放在眼裏。敖羅斐乃議問

三事： (1) 民族的由來； (2) 政冶軍事的狀態 (3 節）： (3) 民族的心理，

何以他們不來投降 (4 節）。「客納罕的子民」，如此稱呼摩阿布和阿孟人，

含有一點鄙視之意；又巴力斯坦原先屬客納罕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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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5:11-21

出 1:8-14

6:6; 出 7-12 章

出 14:21-22
戶 21 :21-32; 蘇 3 章

申 7:1

申 28-30 章

姜i}(106:40-46,
依 59:2

列下 25 章

8:18 

11:10 

足；在那裏竟成了一個大族，子孫眾多，不可勝數。
．但埃及王卻苛待他們，逼令他們作做磚的苦工，壓 11
迫他們，當作奴隸。．於是他們向自己的天主哀號， 12 

天主就以不治之症，打擊了埃及全境；埃及人就將
他們趕走。．天主使紅海在他們面前乾涸，．引他們 13,14
沿簷西乃和卡德士巴爾乃亞的路前進，他們將曠野
中的居民完全驅逐，．住在阿摩黎人的境內，以武力 15
消滅了一切赫市朋人，繼而渡過約但河，佔領了整
個山地，據為己有，．將客納罕人、培黎齊人、耶步 16
斯人、舍根入與一切基爾加史人，都由自己的面前
趕走，住在那裏很久。．當他們不犯罪得罪自己的天 17
主時，便常享幸福，因為有一位嫉惡的天主，與他
們同在。．但當他們離開天主給他們所指示的道路 18
時，便在戰爭中受到殲滅，被擄到異鄉，他們天主
的殿宇也被毀為平地，城市都為敵人所佔據。．可是 19
現在，自從他們歸向天主以來，就由散居的地方回
來，收復了他們的聖殿的所在地耶路撒冷，住在已
變為荒蕪的山地。．主帥 I 假使這個民族作惡，得罪 20
他們的天主，如果我們發覺他們有這『致命傷』，
就可上去進攻，必能戰勝。．若是這民族沒有甚麼不 21
法的事，請我主放過他們，免得他們的上主天主庇
護他們，使我們在全世界成為人的笑柄。」：

C2> 5-21 節，敖罹斐乃召集的會議，給阿希約爾一個發言的機會。友弟德傳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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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有四，以友弟德與敖羅斐乃為主，以阿希約爾和約雅金為副。 5:1-6:20;
11 : 9-10 ; 14: 5-10 三處，都是記迪阿希約爾的事。「阿希約爾」，意為「光明
的兄弟」 (Frater luminis) 。他這番言論，措詞微妙，引人思维；，兄且出於以民
敵國一元帥之口，更屬奇特，使人憶超聖斯德望和聖保祿在猶太人前所發的言
論（參閒宗 7:2-53; 13:16-26) 。阿希約爾建議，與以民交戰的條件，不在於
自己武力的雄厚，也不在於他們如何設防，祇在於他們是否與天主和好，遵守
他的規誡。這位天主至公全能，如這百姓無罪，有他保護，決不可制勝；否則

不攻自破，必俯首就降。 5 節，序言，阿希約爾自知忠言逆耳，故謙虛萬狀，
冀圖諒察。 6-19 節，敍述以民的歷史，答蹬敖羅斐乃的前兩點。 6-9 節，說明
這民族的起源，直到遷入客納罕地（參閱創 11:28-31; 12:1-6) 。「途徑」，
即謂信仰與宗教。「天上的大主」 (Deus caeli)' 即是天主，天上地下淮一的
真神。恭敬這位天主的，便不應信奉其他的神祇（參閱蘇 24:2; 編下 36:23;
厄上 1:2; 5:11; 多 10:11) 。 10-12 節，旅居埃及，成為一大民族｀後為埃及
人民所不容，因而出走曠野（參閒創 42:2; 46:6-7; 出 1 :7-13:22) 。 13-16 節，
過紅海，進入曠玕，再過約但河，進據巴力斯垣，即客納罕地（參閱出 14-19 章）。
17-19 節，說明猶太民族的歷史哲學，梅瑟五書與舊約史書都是偏重這種思想，
實可渭之為舊約史書的中心思想（參閒肋 26 章；申 28 及 32 章；民 2: 6-3:6 ; 列
下 17:7-23) 。 19岔l 節，結論，答覆敖羅斐乃所問的第三點。阿希約爾以 19 節，
結束以民的歷史。撫今追昔，前後如出一轍。現在統帥主意如何，不難自決。他
們之所以不來遠迎，主帥也不難自見。阿希約爾既如此認識以民，對他們又這樣
表同情，無怪乎他日後歸依了以民的宗教，加入了他們的集團（參閱 14:6--10) 。



友 5:22-6:9

阿希約爾的論斷遭駁斥

22 阿希約爾一説完這些話，站在營幕周圍的眾人，

怨聲四起，敖羅斐乃的軍官和一切住在沿海與摩阿

23 布一帶的人，都聲言要將他碎屍萬段：．「我們不應 9:7; 16:12 

該怕以色列子民丨這個民族決沒有勇氣和能力，與

24 勁旅相對抗。．敖羅斐乃主帥 l 我們應上前進攻，他

們必會為你的全軍所撲滅。」

第六章

2 

會議廳周圍的人怨聲一停止，亞述軍隊總司令

敖羅斐乃，在全體外邦民族前，向阿希約爾及—切

阿孟子民説：．「你這阿希約爾，你們這些厄弗辣

因的傭兵，算得甚麼？今日竟對我們説預言，勸我

們不要攻打以色列民族，説他們的天主會庇護他

們丨拿步高外，還有誰是天主汀也打發他的兵力，

要從地面上將他們消滅，這不是他們的天主所能

施救的！．我們當他僕人的，攻打他們就像打一個

人，他們決抵抗不住我們馬隊的威力。．我們的馬

隊要將他們踏碎，使他們的山嶺飲他們的血，使他

們的平原充滿他們的屍首；他們在我們跟前決不能

立足，必要完全滅亡；這是全世之主拿步高説的。

他既如此説了，他的話，決不會落空。．至於你，

阿孟人的傭工阿希約爾 l 你説這樣的話，是存心不

良，從今天起，直到我向這逃出埃及的民族復了

仇，你不要再見我的面。．當我回來時，我軍隊的

刀劍，我僕從的長槍，要刺穿你的肋膀，你要倒臥

在傷亡者中。．我的僕人如今要送你到山地，將你

棄置在一座位於隘道上的城中，．你暫不會死，直

到你與他們罔歸於盡丨．如果你心裏真希望這些城

池不陷落，那又何必垂頭喪氣 l 我已説了，我的話

34 

5 

6 

789 

3:8; 9:7汁衣 36:18-
20: 37:4, 16-20; 
達 3:14-18

5:12;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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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6: 10寸 7

一句也不會落空 I 」:

將阿希約爾調往以色列

敖羅斐乃遂吩咐侍立在營幕內的僕人，捉住阿 10

希約爾，送到拜突里雅，交給以色列子民。．他的僕 11

人就捉住他，領到營外平原，再由平原帶到山上，

直到拜突里雅城下的水泉旁。．那在山頂城中的人一 12

見他們，就拿起武器，由山頂的城出來，同時所有

的彈石射手，向他們拋石，擋住他們上來的路。．那 13

些人伏在山下，將阿希約爾綑了，拋棄在山麓，然

後回到自己主帥那裏。囝．以色列子民由城中下來， 14 

走到他跟前，將他解開，帶到拜突里雅，引他去見

城中首長。

敖齊雅探詢詳情

那時城中首長，有西默盎支派的米加的兒子敖 15

齊雅，還有哥托尼耳的兒子加布黎，默耳基耳的兒

子加爾米。．他們遂召集城裏所有的長老；眾青年和 16

婦女也都趕來參加集會。阿希約爾站在民眾中間，

敖齊雅就問他發生了甚麼事。~.他立即回答，將敖 17

a:1 1-9 節，此段敍述上章 22 節所提及的事。「全體外邦民族」，即指沿海一帶

與摩阿布的居民。 5:22 不提阿孟人，在這一節內卻點出阿孟人來，申斥他們，

似乎他們已默認阿希約爾所建填的。「厄弗辣因的傭兵」，有些抄本作「阿

孟的傭兵」。以色列民族南北分裂後，南為猶大、北為以色列；北國中以厄

弗辣因族最強盛，故以厄弗辣因來代表以色列國。「厄弗辣因的傭兵」，即

謂以色列民所僱的傭兵；如謂「阿孟的傭兵」，是說阿孟哈亞述人當傭兵，

意義上無多大的出入。敖羅斐乃的這番話，暴露了他的人格。「說預言」，

含諷剌之意，言外是說，你這賤奴才不知安分，免敢信口雌黃。阿希約爾全

篇的建議，句句不離一個天主，上天的天主。敖罹斐乃卻將阿希約爾所提出

來的天主，一句罵倒：「拿步而外，還有誰是天主？」阿希約爾所謂的天主·

所追求的是仁義與正道；敖羅斐乃所崇拜的血肉的天主拿步高，所要的是人

命和鮮血（參閒 2: 5-13) 。阿希約爾建議討伐以色列民，須考慮他們是否不

義，然後替夭行道。敖羅斐乃不明仁義，窮兵陣武，一意孤行。作者措辭屬文，

總不離對比。這是希伯來文體固有的特色，隨處可以見到。

CZ) 11-13 節，可以解釋 4:6; 7:3 所述的事。

3 阿希約爾進了拜突里雅，會見當地的三位首長。三位首長中，由 21 節， 7:30

及 8:28 看來，以敖齊雅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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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6: 18-7:4 

羅斐乃會議中的議案，將自己在亞述子民首領中所

説的，以及敖羅斐乃對以色列家所説的大話，都

18 一一告訴了他們。．在場的人民於是俯伏在地，朝拜

19 天主，呼喊説：．「上主，天上的大主丨你看看他們

的驕傲，可憐我們民族所受的苦辱，請你今日眷顧

20 那奉獻於你的人民 I 」·他們遂安慰阿希約爾，對他

21 大加稱讚。．敖齊雅以後由會場中，引他到自己家

裏，且設宴款待長老。那—夜，他們終夜呼求以色

列的天主救助。囯

第七章

圍困拜突里雅

次日，敖羅斐乃下令全軍和前來與他聯盟的隊
伍，拔營向拜突里雅進發，先佔領通往山地的隘口，

2 向以色列子民挑戰。．那天，軍隊全體出發；作戰的
隊伍，有步兵十七萬，騎兵—萬二千；此外還有輜

3 重隊，和隨軍步行的人，多得不可勝數； G). 在靠近
拜突里雅的山谷中，在水泉旁安營。營幕綿延，長
度由多堂到貝耳瑪因，寬度由拜突里雅到厄斯得隆

4 對面的夸孟。 (2:.以色列子民—見如此眾多的軍隊，

@ 16b-21 節，拉丁通行本 (12-21 節）迪得比較詳盡，並說他們不但熱切苦求，

還厲行嚴齋 (20 節）。
* * *' * * * * 

CD 步兵人數原為「十二萬」（參閱 2: 5, 15; 拉丁通行本 2: 7) , 此處卻作「十七
萬」；拉丁通行本仍作十二萬。骑兵人數如前，然拉丁通行本作「二萬二
千」，竟多一萬。敖羅斐乃沿途征討，征服了不少民族，就徵調當地的壯

丁補充前線；步隊人數增加，乃自然之事（參閱 3: 6) 。

囝「多堂到貝耳瑪因」，兩城相距約 7 公里，參閱 3:9; 4:4 。「厄斯得隆」，
參閱 1: 8 。「夸孟」，祇見於此處，不可考。恐是閃族語「富耳」 (ful) 的
希臘譯名，意謂「蠶豆」，可能是指今日的耳富肋 (el fule) 城，離厄斯得
隆不遠。依此，如拜突里雅城在傑寧西南 7 公里，則夸孟即在拜突里雅北

18 公里（參閱 4 章注 2) 。有些學者以羚是在貝耳瑪 (Balma) 面北 8 公里、

多堂北 8 公里的雅孟城 (Yamon) 。近日又有些學者以為，是今日的特耳凱

孟城 (Tell Kaimun)' 即約刻乃罕城（參閱蘇 12:22) 。若如此，夸孟是在
拜突里雅城西北 30 餘公里，似乎太遠。

379 



友 7:5-18

驚慌非常，都彼此説：「如今他們必將全地面一掃

而光，連高山、幽谷、丘陵都擔負不了他們的壓

加上 12:28-29 力。」＠．但以色列人還是各自拿着武器，在碉樓上 5

列上 20:23, 28; 
；永 69:14, 16 

點起烽火，那一整夜留守戒備。．第二天，敖羅斐乃 6

把全部馬隊，開到住在拜突里雅的以色列子民面前，

．也探明了通往該城的山路，尋得了水泉，派兵佔據 7

把守，然後回到自己部隊那裏去了。

拜突里雅水源斷絕

厄撒烏子民的眾長官，摩阿布民族的眾首領， 8 

和沿海—帶的司令，都來向敖羅斐乃説：．「願我們 9

的主帥聽取—個建議，免得你的軍隊受害。．以色列 10

這個民族，原不依仗槍矛，惟獨依靠所住的高山，

因為攀登他們的山頂，並不是一件易事。．主帥！如 11

今不要同他們列陣交戰，如此你的軍入—個也不會

傷亡。．你可留在營中，督守你軍中所有的人馬，衹 12

讓你的僕役去佔領山麓下湧出來的水泉，．因為凡住 13

在拜突里雅的人，都從那裏汲水。他們沒有水喝，

勢必將城交出，同時我們率領我們的軍人，上到附

近的山頂上安營，監視他們，不許—人走出城來。

．他們和妻子兒女必飢渴得衰弱無力，刀劍還未臨到 14

身上，他們巳躺臥在靠近家門的街道上了。．這樣 15

你可以惡毒地報復他們，因為他們頑抗，沒有歡迎

你。」．他們的建議，大得敖羅斐乃和他眾官員的歡 16

心。於是下令，依照這建議辦理。·摩阿布子民就移 17

營出發，與他們同去的，還有五千亞述人，駐紮在
山谷中，佔據了以色列子民的水渠和水泉。·厄撒烏 18

的子孫及阿孟子民，也與一萬二千亞述人上去，駐

紮在多堂對面的山地。又從他們中派這人，往厄格
勒貝耳對面的東南方去一—厄格勒貝耳是在摩客慕
爾河旁的雇士附近＿其餘的亞述軍隊，駐紮在平

原上，遮遍了地面；帳幕和輜重，堆集如山，多不

@ 「一掃而光」，即侵蝕之恋（參閒 5: 24 ; 戶 22: 4) 。拉丁通行本此節完全

不一樣，重迪他們痛苦哀求上主憐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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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數。困

民眾要求投降

19 以色列子民見自己四面受敵，不能逃出，都提

20 心吊膽，遂向上主他們的天主哀號。．這時，亞述

大軍，即所有步兵、戰車、馬隊，包圍他們，已經

三十四天了。拜突里雅居民所有的蓄水器，都已空

21 了，．蓄水池都乾了。人沒有—天可得賜飲，因為水

22 是分配給入喝的。．他們的幼兒渴的沒有氣力，婦女

和青年，渴得發暈，倒在城內大街上和門口，再也

23 沒有一點力氣。．於是全體民眾、青年、婦女和幼童，

都聚集在敖齊雅及城中首長那裏，大聲疾呼，當着

24 眾長老説：．「願天主在你們與我們之間，施行審判；

25 因為你們不同亞述人説和，使我們遭此大禍。．如今

我們不但沒有救援，連天主也將我們交在他們手中，

26 叫我們飢渴而死，都倒斃在他們面前。．現今你們就

叫他們進來，把全城交給敖羅斐乃的人民和大軍，

27 任憑他們搶掠。．我們更好當他們的戰利品，因為我

們雖然身為奴隸，但可保全性命，不至於眼看着我

28 們的幼童夭亡，我們的妻子兒女，斷送性命。．我們

當着上天下地，因着我們的天主，即因懲罰我們的

罪過，及我們祖先過犯的我們祖先的上主，懇求你

友 7: 19-28 

@ 8-15 節，聯軍的首長建議重圍拜突里雅，斷絕他們的水路和糧道，使他們

迫於飢渴，自願靖降，不流一滴血而輕下危城。他們又頤親自出馬，佔領

水泉，不勞王師。 16-18 節，敖羅斐乃接受他們的建議，下令執行，並派

亞迪精銳部隊聯防，以備萬一。「厄撒烏的子孫」，即厄柬人（參閒創

36: 1-8) 。在 1:7-10; 2:23-28; 5:2 所提的各民族內，也有厄柬人，祇不

過及有提名點出。「摩客慕爾河」、「雇士」與「厄格勒貝耳」，祇見於

友弟德傳內。「雇士」與「厄格勒貝耳」，近代的學者以為是雇匝 (Kuza)

與阿克辣貝 (Akrabe) 。雇匝在舍根南 9 公里，西約 8 公里；阿克辣貝在舍

根東南 14 公里。雇匝今日控制由舍根至耶路撒冷的要道，流入地中海的厄

耳阿瑪爾河 (E!Ahmar) 流經此城的腳下。但是這兩個地方離軍事中心拜突

里雅城太遠，直徭相隔，凡 40 餘公里，似乎不可能。「摩客慕爾」，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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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7:29-8:1

們設法，別叫天主今日按照這些話來處置我們 I 」

．集會的民眾遂不約而同，都放聲痛哭，向上主天主 29

大聲哀號。．敖齊雅遂對他們説· 「弟兄們！振作精 30

神，再忍耐五天，也許上主我們的天主，在這個時

期內，向我們再施行他的仁慈，因為他決不會永遠

拋棄我們，．如果過了這日期，仍得不到救援，我就 31

依照你們的話辦理。·遂暹散眾人各歸本營、城贈和 32

城樓上；婦女幼童，—一遣送回家；當時全城陷於

沮喪與絕望。髟

第八章

友弟德的家世與為人

在那幾天，默辣黎的女兒友弟德也聽説了這 1

些事 默辣黎是敖克斯的兒子，敖克斯是若瑟

的兒子，若瑟是敖齊耳的兒子，敖齊耳是厄耳基

雅的兒子，厄耳基雅是阿納尼雅的兒子，阿納尼

雅是基德紅的兒子，基德紅是辣法因的兒子，辣

法因是阿希托布的兒子，阿希托布是厄里雅的兒

子，厄里雅是希耳基雅的兒子，希耳基雅是厄里

雅布的兒子，厄里雅布是納塔納耳的兒子，納塔納

耳是撒拉米耳的兒子，撒拉米耳是撒辣撒待的兒

子，撒辣撒待是西默盎的兒子，西默盎是以色列

~ 19-32 節，狀迪拜突里雅城被圍的慘狀。「三十四日」，拉丁通行本作「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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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民眾到了這種境兄，大都好戍情用事，群起抱怨。「全體民眾」 (23

節），由 32 節看來是指守衛隊而言；這種筆法，在聖經內常可以遇到（參

閱撒上 13:7) 。「眾長老」，指一切當権的人，如參議、判官等。民眾在

這時候也自知認罪，求天主可憐 (28-29 節），這是患難之所以可貴處。「按

照這些語來」 (28 節），即他們上面所說的語 C 25-27 節）。敖齊雅勸人

堅心依賴天主，是對的，但不能限定日期；因此友弟德責斥他冒失（參閱

8:11-17) 。 32 節，不見於拉丁通行本內。



友 8:2-8

2 的兒子＿巴．她的丈夫默納舍與她同支派又同家族，

3 是在收割大麥時死的；．他在田間監督工人綑麥穗

時，不料頭部中暑，一病不起，死在拜突里雅本城；

4 人將他葬在多堂及巴拉孟之間的祖塋裏。｀這時友
5 弟德居家守寡，已有三年零四個月。．她在屋頂上， 民 3:20; 列下 4:10

6 搭了一個帳幕，腰束苦帶，身穿寡婦衣飾。．除了安 10:2; 路 2:37

息前日與安息日，月朔前日與月朔，以及以色列家

7 的節期與慶典外，在她居寡期內，天天禁食。＠．她
的容貌姣美，艷麗好看。她的丈夫默納舍，留下了

8 不少金銀、奴婢、牲畜與田產，她堅守遺業，．很敬

CD 8: 1-13: 20 , 是友弟德傳之第二段，敍迪友弟德如何解拜突里雅重圍而救了
全國的急難。 8:1-9:14, 說明友弟德如何準備自己應付此重任； 10: 1-
13: 20• 寫友弟德如何順利完成了她的志願。作者依舊約史書的體裁（參閱
撒上 1 : 1 ; 多 1 : 1 ; 艾補錄甲 l 節；瑪 1 : 1)• 以一家譜，引本書的女英雄
友弟德與讀者相見。這家潽直溯至租關本族最後的祺宗，以色列的一個兒

子。「撒拉米耳是撒辣撒待的兒子」，在以民出離埃及時，族黎沙待的兒

子舍路米耳，是西默盎支派的首領（參閱戶 1:6; 2:12; 7:36) ; 二者恐是
同一對父子。在這節內所提祛先名字，一部分亦見於編上 4:42 。拉敍二譯

本，對這祖譜名單有所增損，許多名稱亦不相同。今依拉丁通行本增「撒

辣撒待（族黎办待）是西默盎的兒子」。「友弟德」，是猶大之女性名，

男的稱「猶大」，女的就稱「友弟德」（參閱創 29: 35) 。厄撒島的妻室中，

有個也叫做友弟德的，但依原文譯作「友狄特」（參閱創 26: 34) 。

:/ 「她的丈夫默納舍與她同支派又同家族」，為保持各族各家的產業，以民常

同族結婚（參鬩戶 36: 6-8 ; 多 1:9; 7:10) 。收穫時節，是四丶五月間；

巴力斯垣其時天氣已炎熱，偶一不滇即威署熱；頭部中署，更不易醫冶（參

閱列下 4: 8-20 ; 詠 91: 5) 。

l 4-6 節，敍迆妣如何度居寡的歲月。「三年零四個月」，拉丁通行本作「三

年零六個月」。守喪舉哀，大抵為期七天（參閏 16: 24 ; 創 50:10)• 然而

友弟德為自己的丈夫卻願終身舉哀，謦死不再嫁人（參閒 16:22) 。「在屋

項上，搭了一個帳篇」，希伯來人好在屋項上蓋個小房，或為自己燕居，

或留以待賓客（參閱民 3:2計25 ; 撒下 16: 23 ; 列下 4: 10 ; 箴 21: 9) ; 友
弟德卻用來以避塵世，獨居對越天主。「寡婦衣飾」，是用顏色不鮮明的

桿布所做成的。在節期和祝聖於天主的日期內，守齋做補贖，實不合高尚

的宗教情緒（參閒厄下 8: 9-12) ; 友弟德宗教意識很正墟，決不會做出違
反宗教情緒的事。友弟德在主耶穌降生以前，就給後世立志守節的寡婦，

留下了卓越的芳表（參閱弟前 5: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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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8:9-20

釒勺 38:2; 40:2-3, 
7-8; 42:3 

詠 139:16-17; 箴
14:10; 羅几33-
34; 格前 2:11

5:20-21; 11:10 

苞;j: 78:56-57; !06:13-
14; 耳~7:17-20;
14:7-15:9 

貝lj 16:15-58 

畏天主，所以説她—句壞話的人也沒有。的

斥責長老缺乏信賴

她聽説百姓因為缺水，精神頹唐，向首長提出 9

了嚴重的抗議。友弟德又聽説，敖齊雅向他們所説

的話，如何向他們發誓，五天以後，必將城池交給

亞述人。．她便打發自己管家的使女，去召請城裏的 10

長老加布黎和加爾米來。固．他們—來到，友弟德就 11
對他們説：「拜突里雅居民的首長，請聽我説！你

們今天在百姓前説的話，實在不對；同時竟然對天

主發誓，説五天以後，上主若不來援救，就將城池

交給敵人。．你們是甚麼人，今日竟敢試探天主，在 12

人類中竟居天主之上？．如今你們儘管試驗全能的上 13

主罷 l 可是你們始終一無所知！．你們既不能探究人 14

的心曲，又不能明悉入明悟中的思念，如何能探究

那創造萬有的天主，知道他的心思，認清他的旨意？

斷乎不能丨兄弟們，不可觸怒上主我們的天主！．如 15

果他在五天內，不肯前來施救，他仍有權力在他願

意的時日保護我們，或在我們仇敵前將我們消滅。

．你們沒有要求保證的權利，而強迫上主，我們的天 16

主，改變旨意，因為天主不同人—樣可以受威脅，

或如人子一樣可以受支配。．為此，我們祇有等待他 17

的救援，呼求他來援助；如果他願意，必會俯聽我

們的呼聲。．何況，我們這一代從來沒有，且今日我 18

們也沒有一支派，一家族，—村莊，—城市，像昔

日—樣敬拜人造的神像。·昔日為了這事，我們的祖 19

先曾被刀斬、劫掠，在敵入前，慘遭滅亡。．如今我 20

們除了恭敬天主外，不認識別的神，所以也盼望他

@ 7-8 節，狀迪她心身特殊的品格。 7 節，說他有委色，並有豐厚的遺產，此

不足為貴。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有委色有錢財，又能善自管理，又能不招

來人家的一句嫌語，這是宗教的賜與。

@ 「向他們發誓」， 7 章並未提敖齊雅曾向民眾發過誓，但 30 節指出他曾發過

誓。在史書內，有些事前後的光景，作者雖未提，但由上下文或對答的言

詞中，可以猜出來；希伯來史家尤喜用這種筆法。 10 節未提敖齊雅，但在

28 節卻是他代表發言，足見他也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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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不會忽略我們，及我們同族的任何人。．如果我們投

降，全猶太也必投降，我們的聖所必遭搶掠。對他

們受的污辱，上主必向我們追討血債；．同胞被屠

殺，國土被掠奪，祖業遭廢棄，都要歸咎於將散居

在異民中為奴的我們，我們就成為那主宰我們者的
譏笑凌辱的對象了。．因為我們投降，並不會轉禍為

福，上主我們的天主，必因此使我們蒙受羞辱。．兄

弟們 l 如今我們應為同胞做好榜樣，因為他們的性
命繫於我們，聖所、聖殿和祭壇，也賴我們來維護；

．為了這—切，我們要咸謝上主，我們的天主，因為

他考驗我們，像考驗我們的祖先—樣。．請你們回憶

他對亞巴郎所作的，又怎樣考驗了依撒格；看看雅

各伯在敍利亞的美索不達米亞替他舅父放羊時，有

了甚麼遭遇。．原來他鍛鍊他們，乃是為考驗他們的

心；上主也這樣鞭責我們，並不是為懲罰，乃是為
警戒與他親近的人。」§

友 8:21-27

倉1J 21:1-9; 28:5; 
29:22-30; 31 章

申 4:7

@ 11-27 節，是友弟德向長老所發的言論。友弟德請他們，他們就來了，足見

長老如何看重他。拉丁通行本這一段與希臘文本很不一樣，似乎二者所依據

的原文本各不相同。 11-14 節，友弟德見面就責斥長老，劃定五天的期限來

等待天主的救援。這豈不是明明試探天主，看他能不能在定期內救自己的百

姓？這是有心追究天主的計謀，看他規定幾時並如何來拯救他遭難的百姓

（參閒智 9: 13; 依 40: 13-14; 耶 23: 18; 羅 11: 34-35; 格前 2: 16) 。這一段語，

充滿深邃的宗教情緒和大丈夫的勇氣。 15-16 節，是第一個不能交城靖降的

原因。天主施救不施救，不受時間的限制；五天過了，他願，他仍能。他

不像人一樣，可受人脅迫支配的（參閱戶 23: 19) 。依希臘譯文，戶 23: 19 
與此處所有，字字相同。 17-20 節，是第二個理由。我們應根據天主向他百

姓所預許的，耐心等待他的救援。如果我們遵守他的法律，絕對祇敬奉他

為惟一的天主，他必救我們脫離危險，保護我們抵抗仇敵（參閱 5:17-21:

肋 26: 1-8 ; 申 28:1-7: 民 2:7-23; 撒上 7: 3) 。 21-23 節，是第三個理由。

如果拜突里雅一投降，全國就算完了。拜突里雅既居軍事險要，為進攻其他

城市的咽喉，不抵抗而自願請降，此無節操的行為必討天罰。固然天降的災

難為人有益，使人回心轉意；但也祇是為那些居心正直，願以純潔的生活來

緩和天主義怒的人。但就現有的情形而論，這些都談不上 (23 節），為甚麼

要自招羞辱? 24-27 節，是結論。友弟德力勸他們以身作則，奮勇抵抗，追

憶昔日祖先輝耀的事跡（參閱創 22:1-19; 26:1-22,31-32; 28 章）；在受試

驗時，不應自餒。天主磨折自己所愛的人，並不是為懲罰，卻是為鍛鍊他們，

使他們成為完人（參閱箴 3: 12; 智 11: 5-10 ; 德 2:3-5; 希 12: 5-7 ; 默 3: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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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8:28-9:1

自願出城營救

敖齊雅對她説：「你説的這—切，都是出於好心， 28

誰也不會反對你的話。．你的智慧，並不是今天初次 29

才顯露出來，而是自你幼年，眾百姓就巳賞識你的見

解，知道你的心怎樣良善。．無奈，百姓渴得要命， 30 

逼迫我們，要按我們對他們所説的去行，而且還脅迫

我們，發了我們不可違犯的誓。．如今請你為我們祈 31

禱，因為你是虔誠的婦女，上主必降甘霖，注滿我們

的池沼，使我們不再渴得發暈。」二．友弟德對他們説： 32 

「請聽我説，我要作一件在我們民族的子孫中萬世流

芳的事。．今夜，你們應站在城門口，我要同我的使 33

女出城，在你們所定要把城池交給敵人的日期內，上

主會藉着我的手，眷顧以色列。．你們不要偵查我的 34

行動，因為在我要作的事情未完成以前，我不告訴你

們。」＠．敖齊雅與首長對她説：「你平安去罷 I 願上 35
主天主引導你報復我們的敵人 l 」．然後他們離開帳 36

幕，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g

第九章

友弟德的哀禱
出 30:7,-8; 詠 141:2 友弟德於是俯伏在地，將灰撒在頭上，露出所 1

穿的苦衣；其時耶路撒冷的天主皇殿內，正奉獻晚

(1) 28-31 節，為敖齊雅的答辭。長老等欣然接受友弟德的勸告。友弟德責他們

冒失起誓 (11 節），他們說是迫於不得已。最後他們請求友弟德熱切祈禱，

希望天主在五天內賜雨解救急難。巴力斯坦雨季，是在秋冬之交。

® 友弟德聽他們說出求雨的活，就說出她心中的計劃。叫他們今夜站在城門
口，吩咐看門的給他開門，不要追究她的行動，事後他們自會知道（參閱

申 29:28; 多 12: 7 ; 箴 25:2) 。拉T通行本在這段內，三次 C 31, 32, 33 節）
記載友弟德勸長老為她祈禱。妣這樣叮噶，是叫他們知道妣這一去不是仗

着己力，而是依賴他們的祈禱。

回 長老知道她一心依賴天主，就向他說：「願上主天主引導你報復我們的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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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離開帳晶」，參閱 5 及 H 節。「回到自己的地方」，即返回崗位，

參閱 7:32 。



友 9:2-5

香祭。友弟德就大聲呼求上主説：｀「上主，我祖
先西默盎的天主！你曾將刀交在他手裏，去報復外

方人，因為他們解開了一個處女的腰帶，加以玷污；

袒露了她的股部，加以羞辱；破壞了她的貞操，加

以作賤；雖然你曾説：不要這樣作，他們卻作了。

．因此，你讓他們的首領遭受殺戳，使那因欺騙受染
污的床榻，反而受驪，染滿了血污；僕役與首領，

君主與王位，你—律加以打擊。．你又使他們的妻

室，遭人搶去，女兒被人俘擄，使你所愛的子民，

平分那些人的贓物；你的子民為了你的嫉憤而嫉憤，

憎恨自己的血液所受的玷污，而哀求了你的援助。

天主，我的天主 I 求你也俯聽我這個寡婦! (J) • 是你

作了這些過去、將來以及現在的事；是你計劃了現

CD 這篇禱詞，可與艾斯德爾的禱詞（參閱艾補錄雨 11-24 節），互相參照。

懇切高尚，自不待言。全篇禱詞可分為三點： Cl) 2-6 節，回憶既往，想
超了天主為自己的百姓所做的事，特別想超了天主如何報復了狄約所受的

恥辱（參閱創 34:1-29) ; (2) 7-11 節，狀迪眼前的急難，替受苦的民族，
哀求救援； (3) 12-14 節，結論，再三懇求天主為自己的光榮，救援自己
的民族。特提狄納的事，因狄納的事及事後的結果，與友弟德本身現處的環

境有兩點甚相彷彿。兩人都冒失身的危險，不過前者出自輕浮好奇，後者在

慎重考慮，得知上主旨意以後，毅然奩身，救國安民。前去雪洗雅各伯女

兒的恥辱的，是她的兩個兄弟，肋未與友弟德的祖先西默盎（參閱 8: 1) ; 
如今要求替以色列子民雪恥的，也是毅然走險而不受辱的面默盎的後裔友

弟德。固然雅各伯對西默盎所行的深表不滿（參閱創 34:30; 49:5-7) , 但
友弟德在此 (2-4 節），卻對他祺先護衛家族、富有宗教熱忱的忠勇，大加

稱持。此拐一件事的兩面看法，讀者不可不注意。「露出所穿的苦衣」，

當她與長老談語時，自然穿着寡婦的服裝；迨他們去後，便脫出寡婦的服

裝，露出裏面所穿的苦衣，進行祈禱。作者指出，那時正值聖殿內舉行晚

祭（參閱出 30: 1-8, 34-38 ; 詠 141:2) ; 天一晚，聖所內就焚香加添燈油。
® 友弟德對長老追速了祺先亞巴郎丶依撒格與雅各伯的事。在對上天祈禱時，
卻想超與自己境過有關的狄納。「解開腰帶」，「袒露股部」，「破壞貞

操」，是逐步的描寫；三個動詞分開用，皆含有作賤婦女之意（參鬩肋 18:6-

19; 20:17-21) 。聖經作者迪事噹是非常具體，這是民族性與所用的文章體

例使然，然而總不涉及猥褻。「不要這樣做」，受辱狄納的兄弟（參閱創

34:7) 與被自己兄弟所強姦的塔瑪爾（參閱撒下 13:12) , 都曾說過這樣的
語。因為這語既合乎天主的誡命，又由聖經傳下來的，所以友弟德將這活

歸之於天主。友弟德在 4 節末，喊出了她的志願：願上主援助他這弱小的孤

孀，去步武他祖先，慷慨激昂，雪洗自己民族的恥辱。

2 

3 

4 

5 

6:15; 創 34 章

言if(115:3; 135:6, 
依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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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9:6-12

約 38:35; 依

在和將來的事；那現在發生的事，也正是你所計劃

的。．你所決定的事好像前來説：看我們在這裏。因 6
為你的一切行徑，早巳準備；你的判決，已預先知
道。｀亞述人擁有雄厚的軍隊，自負有駿馬，有鐵 7
騎，矜誇步兵的武力，自恃堅甲利兵，憑着弓箭和

投石器，卻不知道你乃是消弭戰爭的上主。．上主乃 8
是你的名號 l 願你以你的德能，擊毀他們的勢力，

46:9-13; 巴 3:35

5:23; 6:2; 
苞K 33:16-17 

加下 8:18

用震怒屈服他們的強權，因為他們已決意要褻瀆你
的聖所，要污辱你尊名所居的帳幕，要用斧砍去你
祭壇的四角。囯．你看他們的驕傲，頠你的震怒，降 9
在他們的頭上，賜我這寡婦的手有能力，去完成我
所圖謀的事丨．願你用我口舌的巧言花語，去打擊他 10
們的奴僕和主人，主帥與官員丨願你用一個女人的

民 7:4-7,
撒上 14:6

手，去減滅他們的威風 I•你的力量，不在乎人多， 11 

你的威能，並不靠強力；但你卻是謙卑者的天主，
弱小者的扶助，無力者的保護，無靠者的依賴，失
望者的救主。＠．你的確是我祖先的天主，以色列祖 12

(3) 5-6 節，稱逑夭主的全智全能。事未成以先，他已得悉，預先規定；並以自

己的全能，指引一切，按照自己的聖意，逐步實現。「是你作了這些」，
意謂至少是你所准許的，藉以完成你的定案；因為若天主不許，小小的麻雀，

也不會忍空倒地（參閱瑪 10: 29) 。「看我們在這裏」，這裏作者將人間事
跡，都化為戯劇的人物，靜候政令。巴路克 3:34-35 用的，也是這種筆法。

在枯澀的形式下，托出一深微的神學真理，可謂深入淺出。

] 拉丁通行本在 6-8 節內，載有友弟德回憶以民出離埃及事。「你乃是消弭
戰爭的上主，上主乃是你的名號」，此句節自出 15: 3 , 該處原文作「上主是
戰士，名叫上主」，希臘文卻澤作「消弭戰爭的上主」，更具體說出天主的
威能。「你尊名所居的帳謠」，指聖殿（參閒申 12:5, 11 ; 列上 8:29) , 特
別指天主的光榮在其上頫現過的約櫃所在地－—－至聖所（參閱出 40: 34 ; 肋
9:23; 戶 16 : 19; 20 : 6 ; 列上 8: 10-11 ; 編下 5: 13-14) 。「祭壇的四角」，
全燔祭的祭壇作四方形，四隅石柱高聳，其狀似角（參閒出 27:2) 。凡攀握

祭壇角的人，在一定的情形內，得享保護（參閒出 21 : 13-14 ; 列上 1:50-53;
2:28-34) 。砍去祭壇角乃是毀壞祭壇，取消敬禮天主的祭祀（參閱 3:8; 6:2) 。

@ 友弟德更進一步說明自己的心頤：「求主使我這寡婦弱不禁風的手，化為

388 

震雷，霹在他們的頭上；使我朱唇所發甘滴滴的言辭，沁入他們的心脾；

使我殲纖的素手，粉碎他們的傲慢（參閱民 9:54) 。這在你原無所謂（參閱民
7:2; 撒上 14:6; 17:47; 編下 15: 10; 16: 7-9) , 然而我卻是謙卑的丶弱小的丶
無靠的、失望的，你何能不救？」拉丁通行本 12-16 節作「 12 上主何不用
他自己的刀消滅他的橋傲； 13 看了我就墬入情綱，以我愛情的言語，使他遭

受打擊。 14 請賞我心志堅定，忠貞不移，賞我毅力，擊滅仇敵。 15 一個女人

的手免然推翻了他，這為你的聖名實是一堪記念的事。 16 你的力量不在人多。」



友 9:13-10:5

13 

業的天主，天地的主宰，水的創造者，萬有的君王，

你俯聽我的祈求罷丨．願你使我巧妙的言辭，去傷

害，去殺死那些想出陰謀，破壞你的聖約、聖殿、

熙雍山和你子民所佔居的家鄉的人丨．願你使你的眾

民族眾支派都知道：你是天主，萬能全權的天主；

除你以外，以色列族沒有別的保護者。」＠

10:4; 11 :20, 23; 
16:6, 9; 艾
補錄丙 17-18 節

14 

第十章

友弟德走出重圍

23 
友弟德呼籲以色列的天主，祝告了這—切話以

後，．就由地上起來，叫來自己的使女，一同下到她 8:6

安息日及慶節日所常住的屋裏，．除去所穿的苦衣，

脱下寡婦的衣服，洗了澡，塗上貴重的香水，梳好

頭髮，蒙上手帕，穿上丈夫默納舍在世時自己喜愛

穿的錦衣，．腳穿涼鞋，掛上項鍊、帶上手鎶、指環丶 9:13

耳環，以及各種裝飾品；打扮得花枝招展，令男人

見了，無不注目而視。．然後拿了－皮囊酒，一瓶油，

交給自己的使女；又在—布袋內裝滿了烘焙的大麥，

無花果糕，淨麵包；將一切物品包在一起，放在使

4 

5 
12:2; 肋 17:10-14;
艾補錄丙 22 節

CID 12-14 節，結論。到此他的心很誠切，重申前言，呼出兩聲「願你」，以

五個不同的稱呼，迫使天主俯聽他的祈求： (1) 我父親 西默盎的天

主； (2) 以色列租業的天主，意謂以色列乃你的產業； (3) 天上比下

的主宰； (4) 水的創造者（參閱創 1:2,6-7,9-10); (5) 萬有的君

王。前二者，稱天主為一民族的主宰；後三者，稱天主為宇宙惟一的真

神。天主既是以色列的天主，應守他的誓約，護衛他聖潔的殿宇，政冶

宗教的中心 熙雍山和他整個民族；天主是天上地下萬物的主宰，應

使天下萬民認識你是天主。為此，我 友弟德，求你使我能計取驕敵，

完成你的光榮，使你整個民族，知除你以外，沒有誰來保護他們（希譯

本意），「除你以外，沒有別的天主」（拉丁通行本意）。

389 



友 10:6-12

女肩上背着。 G)•於是二人出發，走向拜突里雅城 6
門，正遇見敖齊雅及城中長老加布黎和加爾米在那

裏等候。．他們見她容貌大變，服裝特異，讚歎她的 7

美麗，對她説：．「願我們祖先的天主，使你蒙恩， 8 

使以色列子民歡樂，使耶路撒冷顯揚 l 頠他完成你

的計劃 l 」·友弟德遂朝拜了天主，以後向他們説： 9 

「請你們下令給我開城門，我要出去，完成你們對

我説的事。」長老遂吩咐少年人，照她説的為她開門。

．他們開了城門，友弟德和她的婢女就出去了；城裏的 10

人目送她下山；等她轉過了山谷，就看不見她了。：

友弟德見敖羅斐乃

她二人在山谷內一直前行，迎面來了—個亞述 11

11 :5 的哨兵，．就捉住她，盤問説：「你是那國人，從那 12

裏來，往那裏去？」她答説：「我是希伯來人。我

從他們那裏偷跑出來，因為他們快要落在你們口裏。

CD 1 o: 1-13: 20 , 寫友弟德如何順利完成了他偉大的志願。 10:1-10· 描寫友弟

德如何極力梳洗打扮； 10:11-23• 寫友弟德帶着女伴去見統帥敖羅斐乃。
友弟德這時所處的境，兄，所有的心情，與艾斯德爾很相似（參閒艾補錄丁

1-2 節）。「貴重的香水」 (3 節），指用各種珍貴香汁混和沒輾而製成的

香液（參鬩艾 2: 12 ; 歌 5:5) 。「項鍊」 (4 節），拉丁通行本作玉簪，或

指頸飾或指掛在胸前的裝飾品，其狀似玉簪，故名（參閱依 3: 18-24) 。友

弟德志在吸引人的視線，自然不怕極力修飾自己，然而冶容卻不涉及淫，

故拉丁通行本在本節末增「並且上主還加添了他的漂亮」。因為這一切的

裝飾，不是來自情悲，乃是出自美德，所以上主加增了她的美麗，使她美

麗絕倫，出現在眾人的眼前（參閒 7, 14, 19,23 節； 11 : 21, 23; 16: 6, 9) 。友

弟德準備五天的食糧（參閱 8:33; 12:4)• 其用意是在避免吃用外方人的食
物而沾染不潔（參関 11 : 9-16 ; 12 : 2 ; 多 1: 10-11 ; 達 1: 8-16) 。袋內所帶的

食物，都是猶太人出門慣當所帶的（參閱撒上 25: 18 ; 撒下 17: 28) 。

2 「正遇見」 (6 節），如前所約（參閒 8: 33) 。長老見他前後如出兩人，

就不勝閌訝。拉丁通行本還加一句「然而一點也不干涉她，就讓他過去了」

C 8: 34) 。長老對友弟德所說的語，希拉二本所記也不盡同。「使你蒙恩」
(8 節），意謂把你當作恩寵，賜給以色列民。友弟德雷出門之際，又再朝

拜了天主 (9 節），然後毅然而去。「事」，希臘原文作「語」，此出於希

伯來原文；「語」字原有二義，作語解，亦作事解。「目送她下山」 (10 節）．

自然有所不忍，她這一去能否返來，有誰知道（參閱 13:13)? 「就再看不

見他了」，不啻一聲浩歎，悲傷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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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我來見你們軍隊的統帥敖羅斐乃，我帶有真實情
報，要指給他一條路，從這條路進攻，不損一兵—

14 卒，就能佔領這山地。」．那些人聽她説話時，都目
不轉睛的看着她，見了這樣美麗的女人，都驚訝稱

15 奇，對她説：．「你救了命，因你迅速下來，投奔我
們的主帥；如今你到他帳幕裏去，我們必有人送你，

16 將你交在他手裏。．若你站在他面前時，你心裏不要

害怕，祇要你按你的話報告，他必定會優待你。」
17 • 人就從隊裏，挑選了一百人，護送她和她的使女，

到敖羅斐乃的帳幕前。＠

傾城國色驚動全營
18 —時全營齊集，因為她前來的消息已傳遍了各

帳幕；人出來將她圍住。那時她正站在敖羅斐乃的
19 帳幕外，等羞往上傳稟她的事。．人對她的花容玉

貌，無不讚歎，也因她而讚歎以色列子民，彼此相

告説：「這民族既有這樣的美人，誰還能輕視？他
們中即便祇讓一個男人生存，也不是好事；任他們

20 自由，他們必能智取全世界。」．敖羅斐乃的護衛和
21 眾僕從出來，領她進入營幕。．那時敖羅斐乃，正在
22 金玉珠寶裝飾的紫帳內的床上休息。．人們將她的事

向他稟告之後，他遂由銀燈引導，來到帳幕門口。
23 • 友弟德一來到他和他的侍從面前，他們無不讚賞她

的花容玉貌。友弟德遂俯伏在地，向他致敬，侍役
們即將她扶起。:

友 10:13-23

CID 11-17 節，作者極力描穹友弟德，把女僕暫且放下不提。哨兵間友弟德三事，

友弟德答瞿他三事： (1) 身世？希伯來婦女； (2) 從何處來？從希伯來兵營

逃出來； (3) 往何處去？頤會見统帥，呈報軍情。友弟德所說，並非實語；既

是兵不厭詐，所以他想自己能出言欺騙。作者在此，依事直逑，讚美她的美

德，和出言行事的用心，卻一點不袒護他的缺點。聖多£馬斯 (Summa Theologia, 
2a 2a, quest. 11 Oa 3 ad tartium)' 早曾，主意到這一點。「挑選了一百人護送」，看
來是為尊敬他們，其實也是怕他們逃跑，或過有甚麼意外的變故。

印 18-23 節，拉丁通行本比較簡略，謂「友弟德走到了他跟前，敖羅斐乃一見鍾情，
他的護衛向他況：誰還輕看有這樣姣麗婦女的希伯來民族，為這批人物，我們豈

不應攻打他們麼？」希臘譯本這一段活，是全體兵士所說的。「他們中即便祇壤
一個男人生存」 (19 節），有一個男人留在世上就能傳生子女，女兒長大，就能

以姿色去欺騙全世界的人。「護衛」 (20 節），原文作「睡在他身旁的人」。對

於古代東方帝王或將帥林帳的富麗，史家都有詳细的記述。「銀廢引導」 (22 節），
因為噹時尚未天明（參関 8:33; 11:3) 。「俯伏在地」 (23 節），束方風俗，見君

王或很有地位的人，常是伏地朝拜。「即將她才民起」，表示如何備受他們的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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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11:1-11

10:13 

耶 27:6; 巴 3:16-17;
達 2:38

5:5 

5:21; 8:18 

第十一章

友弟德巧言取悅敖羅斐乃

敖羅斐乃向她説：「女人，放心，不要害怕， 1 

因為凡頤意服侍全世界之王拿步高的，我沒有加害

過。．現在，你那住在山地的人民，若沒有輕視我， 2 

我也不會舉起我的戈矛攻擊他們，這是他們自作自

受。．現在，你告訴我，為甚麼你逃開他們，來到這 3

裏？你來若是為救你自己，你可放心！今夜以及將

來，你必獲得生存！．因為沒有人加害你，反要優待 4

你，如同優待我主拿步高王的臣僕—樣。」｀友弟 5
德回答説：「顥你聽取你奴婢的話，恩准你婢女在

你面前説話。我今夜決不向我主説一句謊話。．你若 6

順從了你婢女的話，天主必藉蒼你順利完成你的事

業；我主的計劃，必不至於失敗。．全世界之王拿步 7

高萬歲！他的德能萬歲！他打發你來，是為謀眾生

的福利，你不但叫人都服侍他，也叫野獸、家畜和

空中的飛鳥，都藉着你的威權，因服侍拿步高及他

的全家而生存。．我們早聽説你的智慧和雄才大略， 8 

全世界都知道你是舉世無雙，能幹多謀，戰略如神

的人。 CZ).阿希約爾在你會議席上説的話，我們巳聽 9
到了，因為拜突里雅人救了他，他就將自己在你面

前説的話，都告訴了我們。．所以主帥，不要忽視他 10

的話，反應把那些話記在心裏，因為都是真情實話：

除非我們的民族犯罪得罪了自己的天主，是不會受

罰的，刀劍也無能為力。．但幾時行了越軌的事，就 11

G) 1-4 節，敖罹斐乃既拜倒友弟德的裙下，就放下了他拌擰的面目，來取悅這

曠代的美人。他昔日所言所行的（參閱 3:7-10) , 未必盡然忘卻。是自嘲
抑或是滑稽？難說。既愛友弟德，也念及他的民族 (2 節）。 3-4 節，敖羅

斐乃以關注疑間的口氣，再重複哨兵對友弟德所說的語（參閒 10:12) 。

CZ) 5-19 節，為友弟德的答辭。 5-8 節，超章，志在取悅； 9-15 節，細述天主

如何對待猶太民族； 16-19 節，力言他這次冒險遠來的特殊使命。措辭機巧，

意義含蓄，很下過一番酌斟。 7 節，友弟德極力頌持拿步高，顔示自己忠誠

（參閱巴 3: 16-17 ; 達 2: 38) 。 8 節，馱媚敖羅斐乃，討他的歡心。友弟德

措辭婉轉，敖羅斐乃並不威到他在戯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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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11:12-19

激起自己天主發怒；現在可巧，他們又犯了罪，喪

亡必要臨頭，所以我主不致謀事不成，出師不利。

12 • 自從他們缺少食糧，飲水不敷以來，就決意要宰殺

牲畜。凡天主用法律禁止吃的—切，他們也決定要

13 吃，．連那些祝聖過的，為給在耶路撒冷於我們天主甲 14:22

面前供職的司祭所保留下的初熟麥子，和十分之一

的酒油，也決意要動用。這些東西，平民連手觸摸，

14 也是不許的。．他們已打發使者到耶路撒冷去—一因

為那裏的居民也作了同樣的事一要他們向長老院

15 要求豁免。．他們一得到答覆，就必實行：就在同一

16 天內，他們必落在你手裏，而淪於滅亡。：．因此， 11:5 

你的婢女，我—知道這一切，就暗暗離開了他們。

天主打發我來，好與你完成這件全世界一聽到，無

17 不驚奇的事。．你的婢女原是敬畏天主的入，日夜

都要服侍天上的大主。我主 I 如今我願住在你這

裏，但是夜間，你的婢女卻要出去，到山谷中去祈

求天主。幾時他們做出了犯罪的事，他必會告訴我；

18 • 然後我來通知你，你便率領大軍出發，他們沒有

19 一個敢抵抗你的。．那時，我要領你取道猶太，直

取耶路撒冷，在那裏建立你的寶座；你率領他們如

無牧之羊，連狗也不敢向你張口吠叫。這些事，我

@ 9-15 節，友弟德把阿希約爾的語改頭換面重複一遍（參閱 6:1-18)· 給

自己的計劃，準備一條出路。阿希約爾的語，有殺敖羅斐乃的成風，故遭

取締；友弟德的活，順風轉舵，自然風到功成。況且又明明指出眼前實在

的情形，無不對敖羅斐乃有利，敖罹斐乃自然高興，不勝稱捅 (21 節）。

友弟德是個拘守成法的人，雖然其他的猶太人承認有迫於不得已的例外

（參閱撒上 21:4-7)· 但他卻不承認；這是他在敖羅斐乃前所堅持的意見。

以色列民除非違犯了甚麼法律，遭受頫罰，為天主所捨棄，是不能為人所

戰勝的；此覬念原是肋 26 章及申 28 章所含的預許與恐赫的狹義解釋。以

色列民族整個的歷史所表現的，也不外此而已。「幾時行了越軌的之事」

口 1 節），是說祇要他們一執行他們已定丶在必要時取天主所禁食的供物

祭品的計劃，就會敖動天主的義怒。 12 節，後半意不甚明頻，依拉 T

通行本 (11 節），大概是指食血一事（參閔肋 17:10-14; 19:26; 撒上
14:31-35) 。拉丁通行本，未提派遺使節至耶路撒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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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11:20-23

已先知，早已説給我，通知我了。故此受命前來，

9:13 轉告給你。」｀她的話，使敖羅斐乃和他的眾僕從 20
很是喜悅，都驚訝她的智慧説：．「大地兩標間，再 21

沒有一個容貌如此美麗，出言如此明智的女人 l 」

．敖羅斐乃對她説：「天主在這個民族以先打發你來， 22

使勝利屬於我軍，使滅亡歸於輕視我主的人，實在

9:13 做得好! • 現在，你的容貌既如此美麗，説話又如此 23

中肯，如果你按照你所説的去行，那麼你的天主將

是我的天主，你將住在拿步高王的宮殿裏，成為全

世界上出名的人物。」＠

] 伊15 節，是答農敖罹斐乃的間題：你為甚麼要逃出來，來到我們這裏 (3

節；參閒 10:12-13) ; 16-19 節，是說明自己本身所負的使命：「天主
打發我來，好與你完成這件全世界一聽到，無不驚奇的事」 (16 節）。「與
你」，沒有你事便辦不成。「閏奇」，在友弟德，是謂巾幗英雄徒手斬

虎將；在敖羅斐乃，卻想是不損一兵一卒，叩關下七十餘城 (19 節）。

「到山谷中去祈求天主」 (17 節），天主既然打發友弟德來，完成這番使

命，妃便該需與天主聯絡，日夜要服侍天主，尤以夜間應到鄉間去祈禱。

當時拘守迷信，獻身邪神的婦女，需在鄉間舉行夜會；所以敖羅斐乃不

以為怪，慨然應允。友弟德的意思，當然是為祈禱、沐浴及取潔，但也

是為得到夜間行動自由，好能執行她既定的計劃。 18-19 節，若得神諭，

便即來奉告，引兵進攻；我則一馬雷先，由猶大直取耶路撒冷，神兵神威，

戰則勝，攻則取。「如燕牧之羊」，參閱列上 22: 1 7 ; 「張口吠叫」，
參閱出 11: 7 ; 蘇 10:21 。

® 20-23 節，友弟德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以自己的色相和辭令取得了敖罹

斐乃和在座諸公的寵幸。 22-23 節，是敖羅斐乃企圖取悅友弟德，向妃

恭維說： (1) 我誠何福，得天主打發你來使我戰勝輕視我主的仇敵； (2) 
你生得如此體面，擅於辭令，出使遠方，又何愁事不成； (3) 事成以後，

你的天主自然是我的天主，你要走進朝廷，持名世界。敖羅斐乃說這語，

並非他有意信奉友弟德所敬的上天下地的天主；他是要討友弟德的歡心，

見他這樣愛他的神，似乎非愛她的神，不易討取她的愛，所以就說出了

這番有意無意的語。其實為一個信仰多神教的人，多信奉一個神，為他

並不難。敖罹斐乃本奉命剷除所有的神祇，使天下萬民祇信奉拿步高為

神（參閱 3: 8) ; 但如果友弟德的神如此靈臉，他自會設法，不去廢除
這神的敬禮。敖羅斐乃說友弟德住在拿步高王宮內，成為世界的名人，

自然是指他將充後宮，得帝王的寵幸，成為朝廷內有名的貴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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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2 

友弟德戒食祈禱

敖羅斐乃令人領她到佈滿銀具的餐廳內，吩

咐人給她吃他自己的食品，給她喝他自己的酒。

．但友弟德回答説：「我不願吃這些東西，怕有甚

麼妨礙；我帶來的東西，已足夠我吃用的了。」

．敖羅斐乃問她説：「假使你帶來的東西用完了，

從那裏能拿同樣的東西來給你呢？我們這裏沒有

你同族的人。」．友弟德答應他説：「我主萬歲 l

直到上主藉着我的手，完成他所願意的事以前，

我帶來的東西，你的婢女是不會用盡的。」］．以
後，敖羅斐乃的僕從領她進入一麈帳幕。她睡到

半夜，晨更前便起來了， ''1).打發人到敖羅斐乃那

裏説：「請我主下令，准你的婢女出外祈禱。」

．敖羅斐乃就吩咐侍衛，不要阻止她。她在營中

住了三天，每夜都出去，往拜突里雅山谷中，哨

兵佈防的水泉旁沐浴；．然後上來，哀求上主以色

列的天主，指給她—條拯救自己同族子民的正

路。．她取潔回去後，留在帳幕裏，直到晚上吃飯

友 12: 1-9 

10:5; 艾補錄丙
22 節；達 I :8 

3 

4 

5 

6 

7 

8 

9 

CD 1-4 節，友弟德燕論是在敖羅斐乃前 (10-20 節）或不在他跟前 (1-9 節），

常保持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友弟德既成了敖羅斐乃的上賓，或竟在他

的心意中算是愛人，就極力向他討好，要她住在自己設備羨麗的營籬內，

享用自己桌上的珍餚美酒。殊不知友弟德另有所圖，燕雀那知，弔鵠志。

「免得為我發生妨礙」 (2 節），是說「如果我吃了天主所禁食的束西，

就得罪了天主，這不但有礙於他預定的計劃和預許，也有礙我們的前程

（參閱 11: 9-16) 。不怕，我對此早有準備。」敖羅斐乃間「吃完了，怎麼

辦？」友弟德答說「不用愁，事完了束西還是用不完的！」這活如 11: 6, 
16 , 都有雙層的意義。敖羅斐乃愛上了她，就以他所說的是沒有不對的。

: 「帳昷」，是指在敖羅斐乃所住的營篇內，劃分出來的一個帳篇，不是第

l 節內所提的貯藏銀器房（參閱 10:20; 14:17): 妣獨自與女僕住在那裏。
「晨更」，即夜警守望最後的一班，自午夜後二時起，至清晨六時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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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12:10-13

的時候。＠

友弟德被邀赴宴

到了第四天，敖羅斐乃設宴，衹邀請自己的侍 10

衛，軍官中一個也沒有邀請。．他對自己的總管巴哥 11
阿宦官説：「你去勸説住在你旁邊的那個希伯來婦
女到我們這裏來，同我們一起宴飲。．如果有這樣一 12
個美人在跟前，而不與她交結，這真是掃興的事 l
如果我們不引她來，人反會恥笑我們。」．巴哥阿離 13

開敖羅斐乃去見她説：「你這美麗的女郎 l 不要躊
躇到我主上那裏去，當面受他的尊敬，與我們飲酒
取樂。今日你要變作拿步高宮內亞述的公主。」回

(]) 6-9 節，有人以友弟德深夜恐不敢打擾敖羅斐乃和他的晶僚，所以以 6 節和 7 節
上半是補迪前事。依文法本可譯作「妣事先已叫人告訴了敖罹斐乃說：請……」
拉丁通行本明說，他一進篇就請求過深夜外出的自由；他老早也對敖羅斐乃說
過（參閒 11:17) , 此處她再三請求，免得臨事作難。她或在深夜請求，或在
走入帳棒以前請求，於事無礙；因為深夜自有值班的人，代替敖羅斐乃執行一
切，並不一定要驚醍敖羅斐乃和他的福僚。「沐浴」 (7 節），猶太人為保持
「法定的潔淨」 (Puritas legal is) , 幾乎常該沐浴（參閱肋 11 : 1-15: 33) , 尤
其在舉行祈禱、進入聖殿、願與天主接近以前，更當沐浴自潔（參閱出 19: 10-
15; 30:17-21 ; 肋 8:6; 16:24; 22:1-10) 。外教人也有這種習俗。友弟德終日
與外方亞述人同居共處，可能沾染意外的不潔，或在自身上有了意外的不潔
（參閱撒上 20:26) , 所以就乘深夜往人跡不到的水泉旁沐浴取潔，以便進行祈
禱，討天主的救援。友弟德住在營內，如住在她的獨居帳徭內一樣，心神收
歛，嚴齋自持，三日三夜；與艾斯德爾前後互梠輝映。

@ l汩 3 節，作者點出第四天，是有他的用意的（參閱 4 節）；離規定的期限還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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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天了，現在事態已到決定的階段。友弟德的事，與艾斯德爾的事（參閱艾
1:3, 9; 5:1-8; 訌10)' 都是在宴會的氣氛中完成。「自己的侍衛」，指他親
信的侍衛。淫蕩的世主顔宦，席間宴尾，常願有女樂助興（參閱艾 1: 10-11) 。
敖羅斐乃這次決意邀請友弟德赴宴，是願乘他酒醉後，滿己夙願 (12, 16 節）。
「巴哥阿」，是一波斯名，波斯朝廷宦官名巴哥阿者甚多，幾成了宦官的通名
（參閱 Plinius. 扭st. natur. 13, 9) 。在歷史上，我們另外謁識兩個巴哥阿。其一，
是阿塔蘇西斯二世 (Artaxerxes 11) 的軍長，耶路撒冷的總督。另一，是阿塔薛
西斯三世 (Artaxerxes III) 所信任的篇僚，於公元前 337 年鳩殺阿塔薛西斯三世，
謀弒儲君阿爾色斯 (Arsces) ; 後又謀弒阿爾色斯與其子孫，立達理阿三世（公
元前 335 年）；一日達理阿命他飲自馱的募鳩，逐含命自盡。這巴哥阿在歷史
上很有名，學者以此處所提的巴哥阿或許即是他。「住在你旁邊的」 (11 節），
看來是巴哥阿負責照管友弟德。希臘文本祇說「一超宴飲」，拉丁通行本卻說
「同居」 (10 節）。 12 節，道出當時民族間的風俗如何敗壞，自古軍人生活亦
多放蕩。巴哥阿接受這番使命，就去以溫柔的言語打動婦女賣弄風情的心腸。
他向友弟德提出三事： (1) 受敖羅斐乃個別的招待， (2) 與他結伴飲酒， (3)
一夜與他共帳取樂，即所謂「要變作拿步高宮內亞述的公主」。敖罹斐乃竟邀
請她做自己的寵妾，並非如一些學者以他要求她做自己的正室。



14 • 友弟德回答他説：「我是誰，膽敢違背我主上的意

思？凡他喜歡的事，我必趕快去作。這是我一生至死
15 最大的喜悅。」丐·遂立即前來，穿上錦衣，佩帶了婦

女所佩帶的裝飾品；叫她的婢女先去，把巴哥阿給她

每日坐着吃飯的皮墊拿去，給友弟德鋪在敖羅斐乃對

16 面的地上。．友弟德進來，就了位，敖羅斐乃—看她，

即心不守舍，神魂顛倒，貪其美色；原來自從見了她

17 那一天起，就想乘機勾引她。．此時敖羅斐乃對她説：

18 「喝罷，大家—同歡樂 I 」 \Q'•友弟德説· 「是，我主 l
我願喝，因為我有生以來，我的生活沒有像今天再有

19 價值的了 I 」·就在他面前，將自己婢女預備好的，

20 拿來吃喝。．敖羅斐乃見她如此，喜極狂歡，遂開懷
暢飲；有生以來，沒有—天，喝過這麼多的酒。 (J)

第十三章

敖羅斐乃頭斷醉鄉

夜巳深了，他的僕役都迅速離去，巴哥阿從外

友 12:14-13:l

5 友弟德聽罷巴哥阿的語，知道上主俯聽了妣的祈求，給他打開了一條出路，

喜不自勝；眼見事將告成，衷心喊出「我是准，膽敢違背我主上的意思！」

祂的意思是指上主，巴哥阿卻想是指敖羅斐乃，逐也暮不自勝。友弟德一

路隨從天主的聖意，在以祈禱齋戒鞏固自己以後，毅然赴難。她縱然經過

死亡的幽谷，冒失節的危險，然而她不怕，有如英勇的戰士，因為上主與

他同在（參閱詠 23:4 ; 耶 20: 11-13) 。她身處這樣情形，仍態度悠然，毫

不為怪；其心正，其言也順，不愧為一英雄。

® 15-17 節，友弟德再盛裝走到敖羅斐乃前，卻不與他同席；獨自與使女坐在

地毯上，異常矜持。敖羅斐乃這時心已轉迷，又怕對她失禮，衝撞了她；

所以祇顧勸他痛飲，希望在他醉後，不難與他成事，滿足自己的慾望。

叨 18-20 節，當敖罹斐乃神不守舍之際，友弟德卻非常鎮靜清醞，靜觀事態的

發展，慶幸自己的幸運。「我主」 (18 節），如 14 節，友弟德意指上主，

敖羅斐乃卻是以為姑稱呼自己。現在是妣喜樂於主的時候，他不再守齋，

也吃也喝他婢女所準備的飲食（參閒 2 節）。敖黽斐乃眼見自己所夢想的

即在目前，獨自稱快，舉杯暢飲，不覺酪酊大醉；且竟－醉而不復醒，可

歎亦復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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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13:2-10

面把帳幕關好，又示意叫侍從離開主人面前；由於

宴飲時間過長，人都咸到疲乏，就各自上床睡了。

．此時，在帳幕內祇有友弟德，和泥醉橫臥在床上的 2

敖羅斐乃。．友弟德遂吩咐自己的婢女，要她像平日 3

一樣，在寢室外等候她出來，因為她説自己要出去

祈禱；旦也對巴哥阿這樣説了。．此時，所有的人都 4

走了，不論大小，沒有一個留在寢室內。友弟德就

站在他的床邊，心裏説：「上主，全能的天主 l 求

你在此時，眷顧我手要行的工作，為顯揚耶路撒冷丨

．因為如今正是救助你家業的時候，請玉成我的計 5

劃，消滅那起來攻擊我們的敵人 I 」 G).她走到靠敖 6
羅斐乃頭部的床柱前，由上面取下了他的短劍，．再 7

走近床前，抓住他的頭髮説：「上主，以色列的天主，
民 4:21 求你今天賜我力量 I 」·遂用盡氣力，在他頸上砍了 8

兩下，割下他的頭顱，．把他的屍首從床上滾下，由 9

柱上卸下帳幔，即刻走出，將敖羅斐乃的頭，交給

自己的使女；．使女把頭放進食袋裏。然後二人—起， 10 

照習慣出外祈禱去了。：

CD 1-5 節，天夜了，敖羅斐乃也醉了；僕役都疲倦了，各自趁早離去，讓敖羅

斐乃獨自與友弟德取樂（參閱 12:13) 。巴哥阿把門闈放下，卻沒有加鎮；

否則，友弟德便不能出去。巴哥阿更將他主人身邊親信的侍衛都趕走，好

叫他的主人能獨自與友弟德相處。友弟德事先早已吩咐女僕在外等候，也

沒忘通知巴哥阿，他要照需出外祈禱。這樣在她大功告成以後，可以從容

出逃。友弟德見人都已離去，就走到他床前。「心裏說」，拉丁通行本作

「在萬籟燕聲中，她獨自站在床前，灑淚嘴唇微微顫動說」（參閒撒上

I: 13) 。他這時百戚交集，不容他不灑淚；在這干鈞一髮之際，她，無意再
作冗長的祈禱，祇三言兩語懇切哀求萬能的天主完成他的志願。妣的志願

是要： (1) 顯揚耶路撒冷聖京， (2) 拯牧以民丶天主的產業， (3) 消烕

他民族的敵人，即相反天主的敵人（參閱 3:8; 6:2) 。他沒有放聲祈禱（參

閒 9: I) , 因為她怕驚醛了在眼前的敖羅斐乃，失去了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 3-IOa 節，祈禱畢，就振作精神，再上前走近一步，取下他的短劍（著譯偃

月刀）（參閱撒上 17:51) , 抓住他的頭髮；最後向天主喊出一句「賜我力
量」，遂伸出豪手，兩下砍下了他醉薰薰的頭顱。將他的屍首擲在地下，

取下他的床帳，用來當為質證；然後走出來，一併交給使女。使女就放在

糧食袋內，安然走出轅門，往拜突里雅進發；友弟德一路不勝烕謝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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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16 

17 

友弟德凱旋回城

二入經過兵營，繞過山谷，爬上拜突里雅山，

來到了自己的城門下。．友弟德從遠處向守門的人

説：「開門！開門啊 I 天主，我們的天主，與我們

同在，他今日所作的，再次證明他在以色列中的能

力，和處置敵入的威力。」．城裏的人，一聽見她

的聲音，就趕快下來，到城門口，召集了城中的長

老。．於是老幼大小一齊都跑來，由於她回來實在出

乎他們意料之外。遂開門迎接她們，點起明亮的火

把，將二人圍起來。｀友弟德大聲對他們説：「讚
美天主 l 讚美，讚美天主 l 他不但沒有從以色列家

收回他的仁慈，今夜反藉着我的手，粉碎了我們的

友 13:11-17

出 15:1-2; 詠 48:7-
11; 68 篇； 98:1-3 

敵入。」·遂由袋裏取出—個入頭來，指着對他們 14:18

説：「看，這就是亞述軍隊的總司令敖羅斐乃的

頭。看 l 這就是他醉後睡的帳幔 l 上主藉着一個婦

人的手，擊殺了他。．上主永在 l 他在我行的路上保

護了我，因為我的容貌迷惑了他，叫他趨於喪亡；

他未曾與我犯罪，玷污羞辱我。」困．民眾聽了，不
勝驚奇，都俯伏在地，朝拜天主，同聲説道：「今

CT) lOb-13 節，他們一路行來，恣於向拜突里雅城報告當夜的喜信；遠遠的就

叫開城門，一氣連叫數聲，足見他當時如何威動。妣喊出來的這番語，是

久蘊在他心內的祈禱。「天主與我們同在」，即厄瑪奴耳之意（參閱依

7: 14) ; 與我們同在的天主，今日大頫德能。當時尚值深夜，全城的人為這
熟識的聲音，由夢中閃醍，都火速前來；有數日前與她握別的長老（參閱

10: 6-10) , 有近來因飢渴群超呆動、面帶愁容的百姓（參閱 7: 19-32) 。他

們打開城門，迎接他們進來；半信半疑，似乎是夢中相見，點燈來仔細辨認。

@ 14-16 節，友弟德見他們如此，對他們大聲連呼三聲「亞肋路亞」，即讚美

天主之意。拉丁通行本還說，友弟德登台舉手示意鎮靜。 14-15 節，該視為

同時的動作，友弟德邊說邊由袋裏取出頭和床帳來，然後舉超自己的右手，

向民眾說：「上主籍了一個婦人的手，擊殺了他」（參閱民 9: 54) 。再舉

手向天，呼上主為證，證明她未曾如同狄納一樣遭受污辱 (16 節；參閒

9: 2) ; 因為上主一路保護了他，使他成為一相稱完成上主工作的工具。拉
丁通行本 20-21 節，作「 20 上主永在！因為他的天使保護了我，從這裏出去，

即至住在那裏，即至回到這裏來。上主不但不許我，他的婢女，受污辱，

反而使我纖塵不染回到你們這裏來，慶幸他的勝利，我的脫險，你們的牧

援。 21 你們都該讚楊他，因拐他好，因為世世代代總不少他的仁惡」（參

閱詠 13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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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13:18-14:4

日使你民族的敵人化為烏有的，我們的天主啊！你

是應受讚美的！」｀敖齊雅對她説：「我女 l 全世 18
界婦女中，你分外應受至高者天主的祝福 l 創造天

地的上主，領你割取我們的敵人統帥頭顱的天主，

應受讚美! • 在永遠記得天主能力的人心中，不會忘 19

記你的信心。．你不忍見我們民族所受的屈辱，竟不 20

顧惜你的性命，出去挽救我們的危亡，在我們的天
主面前，履行正道；希望天主永遠使你獲得光榮，

賜與你幸福丨」民眾答説：「但願如此 i 但願如
此！」＠

第十四章

友弟德獻計殲敵

友弟德對他們説：「兄弟們，請聽我説：把媯 1

人頭掛在城垛上。．天亮，太陽上升照耀大地時， 2 

你們各拿武器，所有的壯丁，都應出城；並且立—

個首領率領他們，彷彿要下到平原，攻擊亞述人的

前哨，但是不必下去。．亞述人—見，必拿起武器， 3

走到營裏，叫醒亞述軍隊的官長，官長必跑進敖

羅斐乃帳幕，若找不着他，必驚慌失措，從你們

面前逃走。．此時，你們以及住在以色列全境內的 4

人民，應去追趕他們，在他們潰退的路上，沿途

® 17 節，拉丁通行本 22 節與希臘文本文意稍有出入，作「上主以自己的德能，

祝福了你，因為他籍你使我們的敵人化為島有」。聖教會用這句語，來讚

美仁惡的聖毋瑪利亞、始胎無染原罪的童貞。

® 18-20 節，拜突里雅城的首領敖齊雅，拉丁通行本作「以色列民的首領」，以

民眾的名義威謝天主和友弟德。「我女」，因他身為長老，且代民族發言；

稱她為女兒，更為親切關注。又宣佈她得「至高者天主的祝福」（參閱創

14: 19-20 ; 民 5:24; 路 1 :42) , 那位如此祝福她的創造天地的上主，更當受
欽崇。 19-20 節，逑敖齊雅表示民眾對她的威激，永遠歌頌不替；世世代代的

人民，祇要追憶天主在人類的歷史上所頫的德能，便不能不聯想到他對天主

一味的信賴，和賴他的援助所完成的壯舉。這一段語，聖教會常用來讚美耶

穌的毋親瑪利亞。拉丁通行本以下直接敍迪阿希約爾的事，參閱 14: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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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截擊。囯．不過在作這事以前，請你們給我將阿孟人
阿希約爾叫來，叫他看看，並辨認那輕視以色列家，

打發他到我們這裏來等死的人 l 」

阿希約爾辨認人頭

6 人就由敖齊雅家裏將阿希約爾叫來。他—來到，

看見會集的人群中，有人手提着敖羅斐乃的頭，就

7 立即暈倒在地。．人將他扶起，他就跪在友弟德腳

前，叩拜她説：「在所有猶太帳幕裏，在所有聽到

8 你名字而恐懼的萬民中，你是應受讚美的! • 如今請

告訴我，你在這幾天內做了甚麼 l 」友弟德就當蒼

民眾，把她從出城那天，直到現今與他們談話時為

9 止的所作所為，都——告訴了他。．她一説完，民眾

友 14:5-10

10 就大聲呼喊，全城歡聲雷動。．阿希約爾看見以色列申 23:4-5

天主所作的這一切，就堅信了天主，受了割損，歸

依以色列家，直到今日。 2

CD 1-4 節，友弟德如今給民眾頒發號令，勸他們如何進攻。在他以前也有過一個

女民長德波辣（參閱民 4: 6-16) , 為了宗教的正義，率兵赴陣，戰績彪炳，
青史垂名。友弟德如敖齊雅，稱民眾為「兄弟們」（參閱 7:30) , 勸他們兩件事。
第一，是將敖羅斐乃的頭掛在城牆上，以壯士氣（參閱加下 15: 31-36) 。第

二，是要他們天一亮，就各自拿着武器，由一人率領，虛張聲勢，彷彿要進攻

敵營；待他們都慌張失措，四散奔逃時，就乘勢追趕，沿途加以殲滅。他們自

然依從了友弟德的主張， 14: 11-15:7 敍述他們如何執行了友弟德的戰略。

® 5-10 節，阿希約爾在此再出現，有兩個緣故。其一，是友弟德願意他來辨認

敖羅斐乃，因為祇有他認識；其二，是作者願意在此結束阿希約爾的歷史，

敍迪天主如何報答了他的忠誠，賜他認識了真主，加入天主所認定的社會集

團，過一真正的宗教生活。祇要人心誠不二，嗜義如飢，一生雖艱苦備雷，

終究有一日會得見光明，拍手稱快（參閱訓 8: 12 ; 羅 8: 28-30) 。阿希約爾
是一個外方人，又由敵營中跑來，在事情沒有澄清以前，是不能讓他享絕對

的自由的。「猶太帳謠裏」，拉丁通行本作「雅各伯各帳幕內」 (13:31) , 
意義與希臘文本所有亦不盡相同，今試譯如下「在雅各伯各帳琫內（即以色
列各家所有婦女中），你是你的天主特別所祝福的，因為在凡聽到你的聲譽

的民族內，以色列的天主必因你而得到光榮」。阿希約爾對友弟德所稱道的，

與民眾和敖齊雅讚美她的語，不約而同（參閱 13:17-19) 。「割損」，是天
主與以民立盟的標誌（參閱創 17:9-14) ; 是以凡願歸依猶太民族的人，
都應舉行割損（參閱創 17:23; 34:13-24) 。依申 23:4 , 阿孟人和摩阿布人
永不可加入上主的集會；但阿希約爾的事件特別，所以有此例外。依辣熹

(Rashi) 經師的意見，禁止他們加入上主的禁會，是禁止他們娶以色列婦女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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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14:11-15:2

統帥身首異處

天一發亮，人們就將敖羅斐乃的頭掛在城垛上， 11

各人拿着武器，一隊一隊地，走向山坡的路。．亞述 12

子民一看見，就打發人通知自己的頭目，頭目去見

長官、干夫長和眾將領。．他們來到敖羅斐乃帳幕 13

前，對總管説：「請叫醒我們的主上，因為那些奴

才竟敢下來向我們挑戰，他們要下來送死。」．巴哥 14

阿就進去，敲了帳幕的門簾，以為他還與友弟德同
睡未起。 i.但沒有聽到甚麼聲音，就揭開門簾，走 15
進寢室，發現敖羅斐乃橫臥在腳凳上死了，頭已被

13:15; 16:5-9; 
民 9:54

砍去，．便大聲呼喊丶哭泣、呻吟、尖叫、撕裂了衣 16

服，．立即跑進友弟德住的帳幕裏，也沒有找着她， 17 

就跑到人們前喊説：．「這些奴才造反了 I 一個希伯 18

來女人給拿步高王朝帶來了恥辱。看，敖羅斐乃死

在地上，頭不見了 I 」·亞述軍隊的眾官長－聽這 19

話，都撕裂了衣服，心慌意亂；此時營中哭聲喊聲
混成一片。厐」

第十五章

亞述人四面受敵

營裏的人一聽説發生的事，都大驚失色，．十分 1, 2 

Q) 11-14 節，拜突里雅人依計而行。「頭目」 (13 節），指哨防前線銜命的將士；

「奴才」，拉丁通行本作「出洞的老鼠」，參閒掀上 14: 11 。哨兵和在帳晶

裏的兵士都出來，跑到敖羅斐乃的帳磊前；在帳培的入口處，設法作響，

頤閎醍他們的統帥，沒有一個人敢推動或進入统帥的營篇。巴哥阿因為是

他的親信（參閒 12:11) , 才敢直入。然而事先他也在福外（參閱 10: 22) , 
用手抬了幾下（拉丁通行本 13 節）；直至見無動靜，然後才輕敲門幔，生

怕打擾了敖罹斐乃與友弟德的好夢。

@ 15-19 節，輯敲後，依門側耳紬聽，不見有人轉側的聲音（拉丁通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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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掀開進去，發現主帥躺在血泊中，頭已被竊。遂想超了那美麗的女郎，

闖進她的房裏，見他不在，便號洮說「一個希伯來婦女哈拿步高王朝帶來

了恥辱」。這時亞逑營內是如何混亂，不難想見；敖羅斐乃失去了頭，即

是全軍失去了首領，菡事俱休。巴哥阿想到昨天晚上的事和所放的厥辭，

與今晨親眼所見的事和發出的浩歎，心中不能不有所戚！



友 15:3-9

驚慌害怕，沒有兩人敢立在一起，一致蜂湧而出，

3 沿平原和山路，四散奔逛。·駐紮在拜突里雅周圍山
地一帶的，都轉身逃走。那時，以色列子民所有的

4 壯丁，全蜂湧而出，追趕敵人。丁」·敖齊雅也打發人
到拜托瑪斯坦、貝拜、苛巴、科拉，以及以色列各

地，報告所發生的事，要大家都出來襲擊敵軍，加
5 以殲滅。．以色列子民一聽，萬眾一心，齊來追擊敵

軍，＿直殺到苛巴。耶路撒冷和各山地—帶的居民，

一得知敵人營中發生的事，也出來追擊；住在基肋

阿傳及加里肋亞的，側面痛擊，重創敵軍，追殺他

6 們且越過了大馬士革及其屬境。．在拜突里雅餘下的艾 9:15-16

7 居民，衝入亞述營盤，搶掠了大批物資。．以色列子艾 9:10

民在追殺敵人回來，拾取了很多丟棄的物資；散處

在山地及平原間的村落和莊戶，也奪獲了大批的勝

利品，因為敵營的物資很多。：

人民歌頌友弟德

8 約雅金大司祭，以及耶路撒冷元老院的長

老，都來觀賞上主對以色列行的奇恩，及看望友

9 弟德向她致賀。·眾人一來到她那裏，就—致稱

CD 1-3a 節，亞迪營內突然發生的混亂狀態，是因為他們一時失去统帥，群龍

無首，自然軍心散亂，不可收拾；又因亞述軍隊複雜，來自不同的民族者

甚眾。他們既不甘心從征，一有機會，自然棄甲而逃。但冥冥中上主亦實

在干預其事，有如在其他相類似的情形中一樣（參閱創 35:5; 批下 5:24 ; 列
下 7:6-7: 編下 13:13-15; 14:12; 20:22-24; 依 37:36-37) 。「營裏的人」，

指留守的軍隊（參閒 7: 18b) ; 「在拜突里雅周固山地一帶的」，挂摩阿布和
阿孟的軍隊（參閱 7:17-18a) 。拉丁通行本首二節比希臘文本寫得更為有聲

有色，今試洋如下「 1 全營士兵聽見敖罹斐乃遇害，一時失措發呆，祇知打顫

害怕，設法遁逃，及有一個人敢同自己的同伴交談； 2 一聽見希伯來人全副武

裝向自己衝來，就放棄一切，低頭向平原山嶺間，奪路四散，拚命奔逃」。

® 「拜托默斯垣」，參閱 4: 6 ; 「苛巴」，參閱 4 章注 2 。「貝拜」，不可考，

西乃本作阿貝耳巴因，路基雅奴本作阿貝耳瑪因，恐即是貝耳瑪因（參閱

4:4) 。「科拉」，亦不可考，也許是科納之誤（參閱 4:4) 。「各山地一

帶的居民」，指撒瑪黎雅。「基肋阿得」，指約但河對岸。住在巴力斯垣

的以色列人都出來乘勢追擊，直殺至苛巴和大馬士革；拜突里雅城的人民

同時下山劫營。這次空前的勝利，有賴他們能一時同心協力，不坐失時機；

否則怕不能有這樣輝煌的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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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15:10-14

艾 9:10

讚她説：「你是耶路撒冷的榮耀，你是以色列的大

喜樂，你是我們民族的大光榮，．你親手完成了這一 10

切，你為以色列做了奇跡異事，天主也因你而喜悅。

願你永遠為全能的上主所祝福 l 」全體民眾回答説：
「但願如此 I 」 Q).眾百姓三十天之久，搶掠敵營。 11 

他們把敖羅斐乃的帳幕，及他所有的銀器、床榻丶

杯盤和一切傢具，都給了友弟德。她接受了，將這

出 15:20; 民 11:34;
撇上 18:6; 耶 31:4, 13 

一切放在騾背上，又套了車，堆在車上。．以色列的 12

婦女，全跑來看她，結隊歌舞，讚美她；友弟德自

己手中拿着樹枝，也分給與她在一起的婦女。．她與 13

那些伴隨她的婦女，用橄欖枝編成花圈，親自走在

儀仗前面，率領眾婦女歌舞；以色列的男子，都武

裝起來，頭戴花冠，尾隨在後，引暄高歌。困．友弟 14
德在全以色列中領唱這謝恩歌，全體民眾也高聲和
唱這讚美歌。

(3) 15: 8-16: 17 , 描寫如何慶祝凱旋。約雅金大司祭（參閱 4:6) 同長老院的長

老出巡，調查事態，向友弟德致賀；依一些學者的意見，長老即是司祭。

依拉丁通行本，友弟德親自遠迎；依希臘文和敍利亞文譯本卻未有出迎。「你

是耶路撒冷的榮耀」，全國宗教政冶的中心有你方足以自豪；「榮耀」，

拉丁通行本作「光榮」。「你是我們民族的大光榮」，徒手斬猛將，致令

國泰民安；「光榮」，拉丁通行本作「喜樂」。「你是以色列的大喜樂」，

化憂為樂，變苦為甘；「喜樂」，拉丁通行本作「顯燿」。拉丁通行本又謂，

友弟德之所以能如此，是因為他愛貞潔，因此上主堅固他的手，有作有為

而成為萬世所祝福的巾幗英雄。聖教會將這篇莊嚴的讚詞，貼在至聖童貞

聖毋馬利亞身上，自然更為切合。

@ 11-13 節，三十天搶掠敵營，並不足奇。亞述軍隊攜帶的物資，定然繫多（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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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2: 1 千20) ; 沿途所劫取的財物，定然也不少（參閱 2:11-27; 3:2-10) 。

民眾表示對友弟德知恩，將最好的戰利品，奉送給友弟德。他也欣然接受

了，並且她為承認這次勝利完全應歸功於天主，所以他把這些物品完全奉

獻給天主（參閱 16:19) 。闢於亞迪統帥帳篇中的設備，參閱赫洛多托

(Herodotus, Hist. IX, 80 et 82) 。凡是慶祝，總少不了歌舞；歌舞時，又

常手持樹枝（參閱肋 23: 40) , 尤其好手持棕櫚枝，作為勝利的象徵（參閱
加下 10: 7 ; 若 12:13) 。以色列民族獲勝利，婦女出來歌舞迎接的前例已

不少（參間出 15:20-21 ; 民 11: 34 ; 撒上 13: 6-7) 。這次卻特別，凱旋歸

城的卻是個女英雄；婦女們出來歡迎他，妃反加入了他們的隊伍中，自為

前導，指揮舞蹈，領唱「新歌」 (16:13) 。男人不跳，卻頭截花冠，手持

武器，整隊尾隨，引吮附和。



友 16: 1—6 

第十六章

友弟德的頌謝詩

23 

友弟德説：「請你們向我的天主擊鼓奏樂，向

我的上主敲鈸歌唱，向他吟詠詩歌，讚揚歡呼他的

聖名! G). 上主原是粉碎戰爭的天主，在民間支搭他
的幕府，救我脱離仇人的毒手。 J:J.亞述由北嶽出發，
率領着干軍萬馬；大軍阻塞了溪流，鐵騎掩蔽了山

丘， Cv.本想焚毀我村落，刀斬我青年，摔死我乳兒，
俘擄我幼童，掠奪我婦女； 4). 但全能上主，衹憑一
弱婦之手，把他們消除！＠．亞述的名將，非壯丁所 9:13
能擊斃，非巨人之後所能擊倒，非大力土所能征服，

；永 81:2-4; 135:1-
3; 149:1-3 

9:7: 出 15:3; 詠
46:10; 68:31; 76:4 

456 

14:18 

CD 這首歌如前章末節所說的，是頌河，也是讚美歌：頌謝天主的救恩，讚美
天主無限的仁慈。唱時，分隊輪流合唱。這首羨麗的凱歌，可與其他類似的

诗歌，如梅瑟的（參閱出 15 章）、德波辣的（參閒民 5 章）及亞約的（參

閒撒上 2:1-10) , 前後互相輝映，，這首凱歌，共分為三段： (1) 1-2 節，

序言；泛請民眾讚美天主，因為他屢對自己的民族施展牧援。 (2) 3-12 節，

是這次特殊慶祝的事故，又分三部分。 3-4 節，亞迪軍隊貿然入寇； 5-9 節，

友弟德單身出征，挽救國難； 10-12 節，亞迪敗北，沿途損兵折將。 (3)

13-17 節，讚美燕上的主宰，即掌管物質與倫理世界、偉大莊嚴、不可抵抗

的上主。「奏樂（舊譯開奏）」，依穌彼古 (Soubigcu) 和撒肋斯 (Sales) , 
恐為「讚美 j 之誤；因希伯來文「開始」與「讚美」二字形似易混。若如此，

則首句應繹為「擊鼓讚美我的天主」（參閱 13:14) 。神聖的歌舞，當用鼓

鐃來伴奏（參閱出 15:20-21 ; 詠 81 : 3; 149 : 1-3; 150: 4-5) 。「诗歌（蕃

譯聖詠與讚詞）」，拉丁通行本作「新詠」。

® 2 節，友弟德在此處及 4, 11, 13 三節，以全國的名義發言。「我」，代表國家。
「支搭他的篇府」，象徵天主對自己的民族永恆的愛護與助佑（參閱出

29 :45 ; 肋 26:11-12: 則 37: 26-28 ; 默 21: 3) 。拉丁通行本增「上主是他

的名號」（參閱 9:8 ; 出 15: 3) 。

＠「由北嶽出發」，亞迪人由北，道經切肋敍利亞 (Caelesyria) 而侵入巴力
斯垣。凡由東或束北入寇巴力斯坦的，必須取道切肋敍利亞。「嶽」，指

上基里基雅北部的山嶺（參閒 2:21-22) 。 3 節，是複迪拿步高與敖罹斐乃

的對活（參閱 2:7-8; 6:4) 。

@ 4 節，參関 2:26-27; 6:2-4 。類似的情形，參閱出 15: 9 ; 列下 19:23 。
® 5 節，友弟德重申這次的勝利，應全歸功於萬能的上主。以上是他說明何以

應該如此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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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16:7-15

卻為默辣黎之後友弟德，以她花容玉貌，使其心醉。
．她脱去寡婦的衣服，去拯救受苦的以色列。香膏敷 7

9:13 面，．帶束雲髻，身披錦衣，為將他勾引。．涼鞋奪 8, 9 

目，玉容勾魂，短劍斷其頭。＠．她的膽量，波斯人見 10
而嘅慄；她的奮勇，瑪待人因而恐懼。．我卑微者— 11
呼喊，他們便膽破；我弱小者一吶喊，他們便恐慌。

5:23; 6:6 高聲一嚷，他們都逃亡丨．少婦之子，將他們刺死， 12 

擊殺他們像逃陣的小卒；我上主－佈陣，他們即告滅
亡。：．我要向我天主詠唱新歌：上主，你偉大而榮耀， 13
德能神妙，戰無不勝! • 願你所造萬物，都服侍你， 14 

因你—命，萬物造成，你一噓氣，化工成形；你—
發命，無人敢違。．山嶽振撼，山基隨水而動，在你面 15
前，磐石似蠟消溶；但敬畏你的，你必仁慈憐憫。 5

＠「巨人」和「大力士」，希臘文原作「提堂人」 (Titani) 與「巨人」 (gigantes)'
是取自希臘神活並噹時通用的名詞。希臘譯者用這兩個名河，來譯希伯來文

的「Ghibborim 」和「 Rephaim」，前者意為英雄勇士，後者意為高大的桿漢（參
閒創 6:4; 10:8; 14:5; 戶 13: 33 ; 申 2: 10 ; 蘇 1: 14 ; 撒上 17:4-7; 撒下

21: 16-22) 。 7-9 節，敍述他如何用計謀殺了敖羅斐乃（參閱 8 : 7; 10 : 3-8) 。

CT) 10-12 節，在亞迪的軍隊內，怎麼有波斯人和瑪待人？其實，後世好用波斯
人和瑪待人，來泛稱古代束方強盛的民族。在本書前幾章內，當以亞述人

代稱（參閱 1:1; 8:9; 9:7; 10:11) 。如果本書內所說的拿步高，實際上
是一位阿革默尼得朝代的君王，即阿塔薛西斯三世 (Artaxerxes III)' 則此
處所說的波斯人和瑪待人就實在是波斯人和瑪待人。 10-11 節，狀迪友弟德

所想出來的戰略成功的效果（參閒 14:2-4) ; 以色列民祇高聲一嚷，就赫
走了敵人的干菡兵馬，沿途追殺，勢如破竹。「我上主－佈陣，他們即告
滅亡」 (12 節），作者用的是希伯來荇體好用的對比，以弱小對強大，以

卑微對高傲，而襯出天主在冥冥中的助佑。「我卑微者」及「我弱小者」，
指拜突里雅受圍，飢渴交迫，奄奄待斃的人民。「少婦之子」，指未曾上
陣的青年新兵。「擊殺他們像逃陣的小卒」，意謂擊殺燕赦，毫不留情。

® l汩 5 節，這一段活該與 9 章對照。 9 章求天主施展全能，這一段在天主施
展全能以後，唱新歌來讚頌天主的全能。得了新恩，自然應唱「新歌」（參

閱詠 96: 1 ; 98: 1 ; 144: 9; 149: 1 ; 依 42: 10) 。天主創造和消滅的能力，祇在

一命，就有與就沒有（參閒創 l 章；詠 33:6, 9; 104:29-30; 148:5) 。「你的
噓氣」，亦可譯作「你的神」。這天主所呵出的氣，或以狀天主創造時所發
出的號令，或屢次用以表天主通達給造物的生氣（參閱詠 104: 29-30) , 或天
主創造的德能。在這些比方，本不易說明，是僅指天主的德能，或竟指與天

主聖父聖子同體而位不相同的天主聖神（參閒創 1: 2 ; 智 1: 7) 。「山嶽震械」

及「磐石消溶」，蕾用來描寫「天主的顯現」 (Theophania)' 尤用以狀述天
主頫現時的赫赫威嚴（參閱民 5:5; 詠 18:8; 97:5; 依 64:2; ;1七 3 章）。「隨
水而動」，因劵希伯來人想山嶺與大地漂孚在原上（參閱詠 24:3) 。「但敬

畏你的」，是 9: 11 的回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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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祭祀原屬小道，不過香煙一縷；種種燔祭油脂，於

17 你實微不足道；但敬畏上主的入，偉大永存。．禍哉，

那攻擊我族的異民 I 全能的上主在審判之日，必要

報復，他們的肉體必受火燒蟲蝕；哀痛哭泣，永不
止息！」＠

友弟德的晚年與逝世

18 百姓進入耶路撒冷，朝拜了天主；取潔之後，

19 奉獻了全燔祭、自頤祭和供物。．友弟德將人民送給

她的敖羅斐乃的各種物品，和拿自他寢室內的帷帳，

20 都獻給了天主，作為還願的獻禮。．三月之久，民眾

於耶路撒冷，在聖所前舉行慶祝；友弟德也與他們

21 同樂。國．過了追個日期，各回本家，友弟德也回了
22 拜突里雅，住在家裏，一生到處受尊榮。．想念她的

人，雖然很多，但她自從丈夫默納舍去世，歸於親

友 16:16-22

回 16-17 節，凡對天主懷有忠誠和深邃宗教情緒的人，似乎不甚注重外在的宗

教行為；連對於崇高偉大的祭祀，也不例外（參閱泳 50: 8-23 ; 依 1 : 10-17 ; 
亞 5:21-24) 。誠然，祭祀的目的，在於培養減摯的宗教情緒，和對上主敬

畏的忠誠。否則，如心不正，生活不潔，祭祀於神，無異當面諷刺；於主

是凌辱，於人是罪過（參閱肋未紀引言 4 「祭祀淺說」；撒上 15: 22 ; 詠
51:18-19; 耶 7: 21 ; 歐 6: 6) 。真誠深邃的宗教情緒，既如此有價值，一

個忠實敬拜天主的人的身價，自然高於一切；那欺凌人權的野心 (3-6 節），

何足向敵。所以在此對上主虔減信徒的冒昧的仇敵，加以警告說：「但敬

畏上主的人，偉大永存」。這首：寺歌如德波辣的诗歌（參閱民 5:31) 一

樣，以申明來世規定咭局的正義裁判作結（參閱依 66: 24 ; 谷 9: 43-48) 。

圓 18-20 節，民眾在拜突里雅慶祝畢，結隊往朝聖京耶路撒冷，在惟一真主

的惟一聖殿內和祭壇上，舉行贖罪威恩的宗教禮儀（參閱 4: 3-8, 日 -15;

5:19; 8:21-24; 9:1,8,13) 。事先民眾準備自己，厲行取潔（參閒出

19: 10 ; 肋 20: 7 ; 蘇 3:5; 7:13; 撒上 16: 5 ; 岳 2: 16) , 以便參與或奉馱
祭祀。這次他們必須取潔，因為沿途擊殺，憊不免接觸屍首（參閱戶 19:11-

16; 31:19) 。民眾奉獻祭品，友弟德也奉獻他所得的戰利品（參閱 15: 11) , 
歸入殿庫，為主使用；另外獻上她，由敖羅斐乃寢室內拿來的銷金帳（參閌

10:21; 13:9,16) 當作獻禮，作為勝利的永久記念。在人類戰爭的歷史上，

像這樣的事多得不勝枚舉（參閱撒上 5: 2; 21 : 9-10; 31 : 10) 。「獻禮（著

譯標幟）」，依希臘文應澤作「禁物」，參閒肋 27:28-29 。友弟德也三月

之久，住在耶路撒冷。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英雄之氧，勢

凌鬚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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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16:23-25

族之後，她一生歲月，再沒有認識男人。＠．她活了 23
很大的年紀，在他丈夫的家裏，活到一百零五歲，

解放了自己的奴婢，然後死在拜突里雅，埋葬在丈

夫默納舍的墳墓裏。．以色列家，舉喪七天哀悼她。 24 

她去世以前把家產分給了自己丈夫默納舍的至親，

和自己的至親家人。．友弟德在世之時，以及在她 25

去世之後，很長久的時期，沒有人敢擾亂以色列子
民。＠

@ 「家裏」，即他丈夫遺下的不動產（參閌 8:7) 。友弟德守節的模範，證

明拒絕與人結婚堅貞的婦女，能有甚麼作為，竟能成為一個民族再生的毋

親（參閱 4 及 H 節；民 5: 7) 。

@ 23-25 節，作者以聖經內通常結束名人傳略的筆法，結束本傳（參閒創

50: 22-26 ; 申 34: 5-12 ; 蘇 24: 29-33 ; 多 14:11-15; 及列王紀上下歷代君

王生平的結論）。「解放了自己的奴婢」，昔日友弟德大概也未常把她當

作奴婢（參閱 8:10; 10:2) , 如今自己快要死了，怕人日後待他如奴隸，
就宣布妃得享自由。這女僕伴主毋出征，冒險從事救國的工作；在大功告

成以後，作者順便在此提一句說，妣恢復了自由。這是主碌待他的厚道，

同時也是他盡忠應得的報酬。喪事不分公私，為期都是七天（參閒創

50: 10 ; 撒上 31: 13 ; 編上 10:12) 。把家產分給至親或家人，乃是出於守

法；法律有這樣的規定，是為使整個的祖業，常保存在本支派各家族內（參

閒肋 25: 10 ; 戶 27: 5-11; 36: 3-9) 。「很長久的時期」，即自友弟德解拜

突里雅之圍丶救猶太人免於戰禍以後，以色列民至少一世紀安享太平，否

則不能算為一個很長久的時期。誠然，由阿塔薛西斯三世入寇以後，猶太

民族在一長久時期內，未遭外患。拉丁通行本本章末節謂，猶太民族為紀

念友弟德的勝利，立定了一個慶節，自當時直到現在帝不斷每年舉行。這

一節祇見於拉丁通行本，他處概不見記載，故甚可疑。或者事實上在某一

時期或某一地方，曾舉行過這樣的節慶；後來因為不普及、不長久，故未

遺下甚麼痕跡（參閱艾 9:17-32; 加上 7:49 ; 加下 15: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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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斯德爾傳

引言

（一）名稱與在正經中的位置

「艾斯德爾傳」，如若蘇厄書、盧德傳及多俾亞傳，皆因書中

的主角而得名。在希伯來文聖經中，艾斯德爾傳常在「五卷經」之

末，因此猶太經師或稱它為「艾斯德爾卷」或簡稱「卷」 (Meg 山 ath

Esther, Meg 山 ath) , 有昀亦簡稱為「艾斯德爾」 (Esther) 。在希伯

來抄本內的位置卻不—致，大抵説來，多在厄斯德拉以後，但普通是
在「五卷經」 (Ou I nque Meg 山 oth) 之末，列於達尼爾之前。在希臘
文譯本內，所居的位置，大抵亦是如此。在流行的希伯來經書中，艾

斯德爾傳常在「五卷經」末，厄斯德拉以前；在希臘文流行本內，常

在厄斯德拉以後，多俾亞傳以前；在拉丁通行本內，常在友弟德傳以

後，智慧書以前。本會依照教會歷史書傳統，將艾斯德爾傳置於厄斯
德拉、多俾亞傳及友弟德傳之後，而在瑪加伯之前。參閲智慧書，雅

歌引言(-)「寫在前面的幾個問題」。

（二）艾斯德爾傳經文

本書經文，版本有二：—為較短的，即希伯來本，一為較長的，

即希臘文譯本。在希臘文譯本內增： (1) 摩爾德開的夢（拉丁通行

本 11:2-12:6); (2) 薛西斯消滅猶太人的上諠（拉本 13:1-7); (3) 
摩爾德開勸艾斯德爾去朝覲君王（拉本 15:1-3; 參閲本書 4 章注 3); (4) 
摩爾德開和艾斯德爾的禱詞（拉本 1 3:8- 14, 19) ; (5) 艾斯德爾朝覲

薛西斯（拉本 1 5:4-19) ; (6) 薛西斯為保護猶太民族所頒發的上諭（拉
本 16:1-24); (7) 摩爾德開解釋自己所得的夢（拉本 1 0:4- 1 3) ; (8) 
在希臘文通行本第 10 章末，尚載有一句屬批判學的注解，説明何人何

時將艾斯德爾傳翻譯了希臘文，翻譯者乃是里息瑪苛（補錄巴 11 節）。

艾斯德爾傳明明有兩種經文，一短一長；在討論兩種經文相互的

關係以前，我們應簡單地介紹它們的價值和地位。

艾斯德爾傳的原文在舊約經書中，算是相當完整準確。「培熹托」

（敍利亞譯本）、兩篇「塔爾古木」（譯釋本）和聖熱羅尼莫所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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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拉丁通行本等，皆出自希伯來原文。「培熹托」是依照字面翻譯的，

不收希臘文譯本內的附錄，未受希臘譯文的影響。兩篇「塔爾古木」

是以阿剌美語寫的，它們雖然包含很古的材料，但據他們現有的形式，

乃是公元後七、八世紀的產物。第一篇塔爾古木為明白希伯來文的意

義，是很有助益的；至於第二篇在討論文字的意義上，可説完全依賴

第—篇，在解釋經義時，就增加了不少無憑無據的事跡。但至今，猶

太人更喜愛第二篇。聖駟羅尼莫不但翻譯了希伯來經文，並旦因為希

臘文通行本，在當時的教會內很有地位，就也依據希臘文經文譯述了

那幾篇補錄；不過聖師沒有將各段補錄插入在適宜的地方，衹將它們

放在由希伯來文所譯的經書以後。這種辦法，雖然聖師在各段補錄以

前加添了一小序，也不夠清楚。

希臘文譯本的艾斯德爾傳，亦如多俾亞傳，有兩種藍本：—是奧

利振所校的 (Recens10 Origeniana Codd. A, B, C)' 另一是殉道者路

濟安所校的 (Recens10 Luc1anea Codd. 19, 93, 108) 。兩種校勘本的
性質，分別如下：奧利振的校勘本，喜解釋關於時代、地理和人物的

問題，路濟安的校勘本，卻喜描寫心理的狀態，縮短許多地方。就批
判學來説，奧利振的校勘本更符合原文。這兩種校勘本，當然都含有

那曾提及的幾段所謂次經的補錄 (Partes deuterocanon1cae) 。亦稱

「古意大拉」 (Ant1qua lat1na seu ltala) 的古拉丁譯本及亞美尼亞文
譯本等，都是依據奧利振的校本翻譯的。如今就較短的希伯來本與較

長的希臘文譯本來説，兩者之中何者更與原始的經文相近？是較短的

希伯來本所有的，或是較長的希臘文譯本所有的，算是最初的原來的

經文？提及的幾段補錄，是作者著書時所寫的，或是後人所加的？對

於這些複雜的問題，歷來經師的答覆，很不一致，下面我們祇提出三

種最普通的意見：

(1) 希臘文譯本經文完全是按希伯來或阿剌美文翻譯的，所以在

希臘文譯本內所有、而現代的希伯來經文所缺的那幾段所謂次經的

補錄，在最初的原文中是有的；這是德洛息 (Da Rossi) 丶訥忒肋爾

(Nete固）丶芍耳次 (Scholz) 丶賽森貝革爾 (Se1senberger) 、威提

(Vitti) 、考冷曷貝格 (Kanlen-Hoba 「g) 丶伐加黎 (Vacca 「 I) 及赫訥

(Henne) 等人的意見。他們主張，摩爾德開用阿剌美語寫了全部艾

斯德爾傳（參閲艾 9:20,32) , 後由「大集會」 (Magna Synagoga) 
將它譯為希伯來文；為能在普陵節內使用，又刪去了幾章。德洛息主
張，他所發現的阿剌美文抄本的艾斯德爾傳，乃是原文 (Specimen

va 「 1 arum Vers I onum ...... et cha Ida I ca Esther Is add I tamenta) 。假使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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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大集會」為甚麼把艾斯德爾傳縮短了？這些學者便答説，因為

普陵節日後漸漸失落了宗教的色彩，成了一凡俗狂歡縱飲的節慶。直

到現代在這節慶中，誦讀艾斯德爾傳時，猶太人每次聽到摩爾德開的

名字，就歡呼祝褔；每次聽到哈曼的名字，就謾駡詛咒。並且按着一

種很古的風俗，他們飲酒須飲醉，要醉得分不出哈曼與摩爾德開兩人

的名字。事既如此，「大集會」為避免天主的聖名遭受褻瀆，就把艾

斯德爾傳加以刪削，把那富有宗教熱情的幾章刪去；因此，希伯來文

經文內，就從不見有天主的聖名。要不然，連—次都不提天主聖名的

書，何能著錄為聖經汀段使那幾篇補錄原不屬艾斯德爾傳，那麼本書

便不可算是一本宗教書，更難相信是－本默咸的書。這些學者為鞏固

自己的意見又説，希臘文譯本內的補錄看出來是翻譯的，因為其中含

有許多希伯來或阿剌美文的語風；並且提出證據來説，如果希臘文譯

本內的附篇不屬於原始的經文，艾斯德爾傳就缺而不全。然而誰也不

能相信一個史家會寫—部殘缺不全的歷史，留給後世，尤其是造詣高

深的艾斯德爾傳的作者。

(2) 第二種意見以現有的希伯來文經文為原本，補錄是後世一位
作家加的，里息瑪苛就把它們譯為希臘文。這是聖貝拉爾米諾 (S.

Be 廿 arm1nus) 、阿拉丕德 (A Lapide) 及葛茲貝爾革 (Goettsberge)

等人的意見。

(3) 第三種意見以現有的希伯來文經文是惟一的原本，有自己的宗
教特色和價值；就它現有所具的形式來説，是齊全無缺的。希臘文的
補錄是後加的，這些補錄不關重要，祇不過解釋希伯來文原本內的幾

端事跡，出於里息瑪苛的手。他翻譯希伯來原文時，又從波斯國年鑑

內摘錄了一些文案譯為希臘文，插在自己的譯本內，即今日希臘文譯

本內的補錄。此為藍根 (Langen) 及洛阿龍 (Ro1ron) 等人的主張。

基督教學者都持第三種意見，並且否認這幾篇附錄是聖神默感

的。雖然有些公教學者也持這第三種學説，但對它的默咸性，卻毫不

疑惑；這便是基督教學者與公教學者所不同之點。參閲引言（六）「正

經性」。

到此讀者也許要問何種意見更合乎事實？我們不敢斷定，衹慎重

地提出一些意見來討論。

較長的經文似乎不能代表原本，因為較短的經文實在形成—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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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補錄實似是補錄。在補錄和希伯來文經文中，有幾處大有出入，

勢不能歸於一個作者。在補錄內，又提及晚年的事。若説補錄帶有希

伯來文的語氣，如果我們以寫這些補錄的作者，是—個會希臘文的猶

太人，在他的筆下，自然夾雜一些希伯來文的語氣，不必説他翻譯了

一些希伯來文的文件。再問，那麼兩種經文間相互的關係如何？我們

的意見是，第一個作者是個僑居在波斯國內的猶太人，他利用摩爾德

開的實錄，寫成了現有的希伯來文的艾斯德爾傳。對於本傳的史事，
在猶太人中漸漸發生了不少的流傳，譯者里息瑪苛不但將庶文譯成希

臘文，並且依據波斯國年鑑與最可靠的口傳，編撰了現有的希臘文譯

本。第—位作者和日後的編譯者，兩人都是受了天主聖神的默咸而從

事著述的。如此説來，關於原本所發生的困難，似乎都可迎刃而解。

【注意】在我們所編譯的中文艾斯德爾傳內，依照希臘文譯本將

各段補錄，插入在合適的地方，分別稱以補錄甲丶乙、丙、丁、戊及己，

節數亦另起。

（三） 目的丶內容與結構

本書敍述天主如何在薛西斯為王時，藉着摩爾德開和艾斯德爾

后，拯救猶太民族脱離了死亡的危險。摩爾德開和艾斯德爾為使民眾

每年紀念天主這救命的鴻恩，遂建定了「普陵節」。

內容和結構大致如下：

(1) 小引（補錄甲 1 -17 節）
薛西斯為王第二年，摩爾德開在穌撒禁城，夜得一夢。夢見有兩

條大龍前來相鬥怒號，催促列邦起來攻打選民，但選民終究得勝了他

們。不久摩爾德開稟告君王，有兩個太監結黨要謀殺君王，因此摩爾

德開和以色列民族招來了哈曼的怨恨（拉本 11:2-12:6) 。

(2) 艾斯德爾被選為皇后 (1:1-2:23):

瓦市提皇后不肯順從薛西斯王的欲望，薛西斯王便廢棄了她

(1:1-22)• 另立新后 (2:1-14) ; 艾斯德爾被選為后 (2:15-20) 。

摩爾德開發覺匪徒結黨，要謀害君王，便告訴艾斯德爾，要她轉告君

王 (2:21-23) 。

(3) 哈曼意圖消滅猶太民族 (3:1-6: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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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爾德開得罪哈曼 (3:1 -6) ; 哈曼與猶太人結怨，力勸皇上下令
消滅猶太民族 (3:7-13; 補錄乙 1-7 節； 3: 14-15) 。摩爾德開一得知此

事，便勸艾斯德爾去朝覲君王 (4:1-16) 。摩爾德開與艾斯德爾守嚴

齋，哀求上主垂憐（補錄丙 1-24 節）。艾斯德爾朝覲君王，請他和哈

曼赴筵（補錄丁 1 - 11 節； 5:1-8) 。哈曼開會謀求殺摩爾德開 (5:9-14) 。
君王憶及摩爾德開昔日對自己的恩惠，就吩咐哈曼尊敬他 (6:1-13) 。

哈曼含羞再赴艾斯德爾的宴會 (6: 14) 。

(4) 猶太人的勝利 (7:1-9:32) : 
艾斯德爾乘君王第二次和哈曼來赴筵的機會，當面控告哈曼

(7:1-6) 。君王在盛怒下決定了哈曼的死罪 (7:7-10) ; 摩爾德開繼
哈曼位輔弼君王 (8:1-2) 。艾斯德爾勸君王下令保護猶太民族 (8:3-

12; 附錄戊 1-20 節）；第二道上諭的反應 (8: 13-17) 。「阿達爾」月

十三日，猶太人起來攻撃他們的敵人 (9:1-5) ; 在穌撒城內是月十三
及十四兩日，向敵人復仇 (9:6-15) 。在波斯帝國各省內，亦聞風響

應 (9: 1 6- 1 9) 。為紀念這超奇的救恩，摩爾德開和艾斯德爾便建立了

「普陵節」 (9:20-32) 。

(5) 結論 (10:1-3; 補錄己 1 - 11 節）：
摩爾德開為薛西斯王的首相 (1 0: 1 -3)• 摩爾德開懂得了自己昔

日的夢（補錄己 1- 10 節）。艾斯德爾傳的譯者（附錄己 11 節）。

（四）文體和歷史性

艾斯德爾傳到底是傳奇或是史實？歷來的學者都説，艾斯德爾傳
是一本有歷史性的史書。但是，自從十八世紀末直到現在，學者對於

上面的問題，卻有了四種答案： (1) 有的根本否認艾斯德爾傳有歷

史價值，祇以它為一本歷史小説；首創這學説的是森肋爾 (Semle汀，

現代的自由批判家，無不附和。 (2) 有的以艾斯德爾傳為一種神話，

或出自巴比倫，或出自埃及。參閲 9 章後附注「論普陵節」。 (3)

芍耳次 (Scholz) 解釋艾斯德爾傳，如同一本啟示的寓言書。按他的

意見，在友弟德、多俾亞、艾斯德爾三本書內，作者用一種寓言體裁，

狀述基督和假反基督間的鬥爭。哈曼代表「反基督」，摩爾德開代表

「基督」，艾斯德爾代表「聖教會」。基督藉聖教會在世界窮盡之際，

必要得勝「反基督」，如同摩爾德開得勝了哈曼—樣。 (4) 得賴味
(D口 ve「)及一些基督教學者，以本書的「垓心」 (nucleus) 是有歷

史性的，但在「核心」以外，作者卻用了許多陪襯來粉飾。有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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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者，如熹耳等貝革 (Schildenberger) 等，主張艾斯德爾傳的文體，

不是屬於嚴格的歷史體裁，而是屬於「自由記述」的文體。參閲《舊

約史書》（上冊），總論第三章「史書的淵源」。

學者所以否認或減少艾斯德爾傳的歷史性的理由，是因為他們以
艾斯德爾的史事與世界史，尤其是與波斯國的歷史不相符。他們所提

出的證據不外：

(1) 在波斯國年鑑內，從未提及有一個外國人一一－猶太人摩爾
德開＿在波斯國做過首相；

(2) 依據赫洛多托（日e「odotus) 的考據，薛西斯的原配，既不

是瓦市提，也不是艾斯德爾，而是阿默斯特黎 (Amcestr is) 。

(3) 剷除猶太民族的計劃和七萬五千波斯人民的被殺，不但波
斯國的歷史絲毫未提，而且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一個君王豈能下

令消滅一個從來不知名的民族？那裏有一個君王會讓一個外國民

族任意對自己的國民復仇殺戮？

(4) 艾斯德爾傳上説，摩爾德開與耶苛尼雅同時被拿步高遣送
至巴比倫。若是如此，他在薛西斯作王時，已年過百餘歲。像這

樣的一個老人，如何能做出這樣轟轟烈烈的事？

堅持艾斯德爾傳有嚴格歷史性的學者，一面解釋上述的困難，一

面也提出—些證據來鞏固它的歷史性：

(1) 波斯國遺留後世的歷史文獻不多，講述波斯國歷史的希臘

史家，如赫洛多托及客忒息雅 (Otes1as) 等，也多注重波斯與希

臘來往的關係。對於其他許多的事 我們如今由考古學知道的
三也們卻—概不提。

(2) 艾斯德爾雖不是正夫人，卻是皇上的嬪妃；皇上寵愛她，
立她為后，即算為正夫入。作者援用自由記述體，描寫她儼如一

位皇后，有何不可？下面我們要討論本書的文體。

(3) 對於第三點，實在有困難；不過被殺的人數各本也有出入，

瑪索辣經文作「七萬五千人」，希臘文譯本卻作「—萬五千人」。

固然，在如此有組織的波斯帝國內，不容易發生這樣的事；然而

在歷史上多少不易發生、或不可信的事，實際上竟然都發生了 I

薛西斯是一個任性縱慾的君王，像這樣的君王，在專制的時代，

衹要—怒，是甚麼事都可以做出來的。歷來有不少風流的君王，

犧牲了幾千萬無辜的性命，去買他心頭入的嫣然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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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耶苛尼雅被擄到巴比倫去的摩爾德開，不是這位摩爾德
開，而是他的祖父或叔父。硏究近東民族學的，都知道孫子取祖

父或姪兒取叔父的名字，是—種很普遍的風俗。並且依希伯來文，

亦可以説不是摩爾德開同耶苛尼雅被擄到巴比倫，而是他的祖

先。對這問題，參閲補錄甲注 3 。

這些解釋都不過是消極的，有沒有積極的憑據來證實艾斯德爾傳

的歷史性汀以乎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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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猶太民族，至少從瑪加伯時代起（參閲加下 15:36-37) 直

到現代，和天主教的學者，直到上世紀 自芍耳次以後，連公

教的—些學者，也否認艾斯德爾傳有絕對的歷史性—一－無不以本

書為一本嚴格的歷史書。如果沒有重要的理由，就輕易拋棄這項
傳統，似乎不適於科學的歷史研究法。

(2) 直到現在猶太人還舉行「普陵節」，這慶節應有史事為根
據。普陵節所依據的事實，是以民藉摩爾德開與艾斯德爾所蒙受

的救恩。是先有為紀念這空前絕後的救恩，而產生了普陵節；並

不是先有了普陵節，而後產生了艾斯德爾傳。至於其他關於普陵

節起源的説法，都不足信。參閲 10 章後附錄「論普陵節」。

(3) 就作者來説，他對波斯國的生活、政治、風俗、朝廷的制
度與禮儀，都相當熟識。有些地方描寫得如此仔細入微，彷彿他
曾經目靚。若我們將它與其餘的經書，以及赫洛多托、客忒息雅

及色諾豐忒 (Xenophontes) 等人所編的史籍相對瞬，便可發現這

些書描寫波斯國的生活和風俗，完全與艾斯德爾傳相吻合。如傳

內記載波斯皇宮劃分為三，即君王自居的正殿、後宮和明堂，與

考古學的發現相符。這些理由，如果綜合起來，加以考慮，必使

我們不敢輕易否認艾斯德爾傳的歷史性。然而我們不能不承認敍

述這段歷史的體裁，與其他聖經中的史書不—樣。作者將這段歷

史完全戲劇化，所以到處充滿着戲劇的色彩，其中主要的人物，

都在戲劇的「對比性」下登場。猶太民族的死仇哈曼，對熱烈愛

護猶太民族的摩爾德開；—位驕奢荒淫的君王薛西斯，襯以淑厚

純潔的皇后艾斯德爾。就文學立場來説，艾斯德爾傳是—篇戲劇

色彩濃厚的傳記，因為狀情述景，異常生動活潑，甚多曲折變化。

依斯特黎得 (Str1edl) 的意見，本書的作者必是一個善於講故事

的文學家，他的作品是有世界文學性的作品。為引起讀者的注意，

作者在敍事方面有快有慢。寫得慢，好使讀者對於事實的結構懂

得更清楚；寫得快，好引起讀者的興趣。總而言之，艾斯德爾傳



艾斯德爾傳引言

雖然是一本有歷史性的史書，然而就它所用的文體來説．實帶有

一種自由記述的性質。

（五）艾斯德爾傳在宗教上的價值

我們已在前面説過，艾斯德爾傳不像其他的史書。洛貝爾

(Robert) 説：「本書離那激發鈉心生活、在以色列人民中歷代相傳

的盟約的道理，實在相隔太遠。每次以民遭難，盟約的道理，常是他
們宗教生活的淵源... …而在本書卻不提…...艾斯德爾傳固然也使我們

咸到興趣，也叫我們大受感動，也給我們一些很好的教訓……但總是

抓不住我們的心靈，不使我們的靈魂沉浸在超性的宗教道理裏面，如

同每頁每節都展示天主的全能、聖德、仁慈，充滿如火如荼的宗教熱

忱的申命紀、先知書和其他的舊約史書一樣。」

這種批評，為希伯來文的艾斯德爾傳，似乎有理；但為全部的艾
斯德爾傳，即帶有補錄的希臘文譯本卻不然。

艾斯德爾傳所包含的最緊要的道理．是天主的照顧。當以民到了

一個生死關頭時，天主便會拯救自己的選民。聖教會的聖師和解經家，

以為既然按聖保祿的道理，以色列民族象徵聖教會，艾斯德爾傳自然

也能安慰遭難的教友。因為艾斯德爾傳證明世上的驕傲人，終不免要

零落；謙虛的人，究為人所景仰。所以耶穌的門徒，雖被驕傲的人輕
慢凌辱，卻有安慰；因為天主所定的時候—到，他們必會得到顯耀。

除此以外，在本書內還有幾端可注意的好道理，如：天主是全能

的偉大造物主（拉本 13:9-12; 14:14) , 全知全能，主宰一切（拉本
1 3:9- 1 2) ; 萬事都由他支配，宇宙是他所創造，受他的瞬顧（拉本
10:4-13; 14:5; 16:16) 。他是至公義至仁慈的；人陷於困苦，祇要求他，
他無不俯就哀憐。

自馬丁路德直到現在，不少的學者詆毀艾斯德爾傳，好像是一部

贊成淫殺復仇的書。他們責斥摩爾德開是個傲慢的奸賊，責斥艾斯德

爾是—個無恥的寵妾，毒辣殘忍出乎常情。這話看來，似乎也有道理；

不過凡事不可祇看一面，須面面顧到，方可定斷。我們不可用現時的

眼光，去批評當時的行為。在舊約時代，復仇是法律所准許的；何況

以色列民族這次已到生死關頭，他們奮起復仇是為圖存，無異臨陣交

鋒，自然不可放鬆。末了，我們既然主張艾斯德爾傳富有濃厚的戲劇

417 



艾斯德爾傳引言

色彩，是一種自由記述的體裁，自然不免有誇大的地方，這也不足為

怪；文體中最事鋪張的，莫過於戲劇。

（六）正經性

住在巴力斯坦的猶太人，到公元前後＿世紀，對艾斯德爾傳起了

懷疑，以為它不是—本默感的書；有的竟然主張祇在「普陵節」公讀，

不許百姓私下翻閲。直到—世紀末，才議定艾斯德爾傳為一本「污手

的書」，即是—本默感的書。但僑居在埃及的猶太人，不但把本書譯

成希臘文，並且加以補充，使它愈見完善，即現有的希臘文譯本，天

主公教所使用的通行本。從公元後第二世紀起，到第八世紀止，不論

居在巴力斯坦或在外國的猶太人，在他們的「塔爾古木」內，將現存

的希臘文譯本，譯為阿剌美文，詳加注解。在聖教會內對希伯來文的

艾斯德爾傳，誰也不疑惑它是—部默感的書。但對希臘文譯本所有的

補錄，在古時有些教父不以它們為默感的；因此這幾篇補錄就如德訓
篇及智慧篇—樣，同謂之為「次經」。到 1546 年的脱利騰大公會議

(Cone山 um 丁「 ident1num) , 決定拉丁通行本內所有的經書及其中所
包含的各個部分皆是「聖」的，即謂都是天主聖神所默咸的，這樣為

天主教教徒就沒有甚麼可疑惑的了。但是聖教會每次決定甚麼道理該

信，並不是發明一端新道理 她沒有這種權柄 而祇是説明這端

道理是天主所默啟的，所以當信。天主將「信德的寶藏」 (Depos1tum

fide凸託付給聖教會，她，「真理的柱石和基礎」（弟前 3:15)• 依

恃聖神的助佑，隨時隨地隨事教訓她的兒女，甚麼道理是天主所默啟

的，甚麼道理不是由天主所所默啟的，或是錯誤的。然而默蒽究竟是

—件歷史的事跡，我們要證明艾斯德爾傳內的幾篇補錄是次經，是天

主默氖的，證據祇能在歷來的聖教會的傳統中找；因為聖經不能證明

自己是「聖」的，惟有天主能藉聖教會來曉諭我們這一本書是「聖」

的或不是「聖」的。

新約內，從沒有提及艾斯德爾的事。可是，—位宗徒時代的教

父，羅馬的聖克萊孟 (S. Clemens Romanus) 曾説，艾斯德爾「得
天主的助佑，拯救了她的百姓」。亞歷山大里亞的克萊孟 (Clemens

Alexand 「 inus)' 屢次提及艾斯德爾傳。該注意，這兩位學者所使用的
艾斯德爾傳，乃是希臘文譯本，即較長的譯本。奧利振援引艾斯德爾

傳的補錄，即所謂次經，如同別的經書—樣，並且把它著錄在「希伯

來人給教友們所遺下的經書」的目錄內。魯非奴斯 (Ruf inus) 明明地

把艾斯德爾傳，列在「默感的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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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教會的聖經書目，如「耶路撒冷聖濟利祿的書目」

(Catalogus S. Cyr计 h 日yer-solim1tan1) 、「聖厄丕法尼猶的書目」

(Catalogus S. Ep1phan11) 、「大馬士革聖若望的書目」 (Catalogus

S. J. Damascent) 、「厄貝得的書目」 (Catalogus Ebedt su) 、「勞
狄刻雅會議的書目」 (Catalogus Cone汩 Laod1ceae) 等，都著有艾
斯德爾傳。又因為這些文件全出於東方教會，東方教會所使用的常

是希臘文的聖經；這些書目，就足以證明古時的教會認希臘文譯本
內的艾斯德爾傳為聖經。古抄本如「亞歷山大里亞抄本」 (Codex

Alexandrinus) 、「西乃抄本」 (Codex Sina 丨 t1cus) 、「梵蒂岡抄本」
(Codex Vat I ca nus) 、「巴西里雅諾委訥托抄本」 (Codex Bas 山 ano
Venatus) 等，都載有較長的希臘文的艾斯德爾傳。西方教會常以

《七十賢士譯本》所譯的聖經為默感的經書－——我們暫且不管這種見

解是否有理 所以對補錄的默感性，自無疑問。不但如此，並且

西方教會一些偉大的學者，明明援引是書如一正經，如聖依拉黎約

(S. 田ar1us) 、聖依諾森一世 (S. lnnocent1us I) 丶聖奧思定 (s.

August I nus) 、「傑拉息約教宗通諭」 (Decretum Ge 丨as1anum) 、加

息約多洛 (Cass1odo 「 us) 及聖依息多洛 (S. ls1dorus) 等。

現在我們要説明，為甚麼對艾斯德爾傳的補錄發生了一些疑惑。

對於本書的補錄發生疑惑的原因，在東方教會歸於撒爾狄斯的聖默

里托 (S. Mel 1to Sa団ens1s) , 在西方教會則歸於聖鎷羅尼莫 (s.

圧 eron1mus) 。

聖默里托為編撰聖經書目，問了一些猶太教友們的意見；因為他

們不錄艾斯德爾傳的補錄為正經，所以他也沒有將這些補錄著錄在他

的經書目錄內。聖囍羅尼莫所以如此，也是因為他受了他猶太教授的

影響。奇怪的是，聖亞大納削 (S. Athanas1us) 對這些補錄，也表示

懷疑；但是他在另一著作中，引用艾斯德爾傳卻與正經無異。

直到基督教時代，因為有這些大聖人的權威在其中作祟，一些聖

經學者，如魯培托 (Rupertus de Deutz) 、尼苛勞里辣諾（凡colaus

L yr anus) 及狄約尼息猶（回onys 丨 us Carthus1anus) 等，對所謂艾斯德

爾傳次經的補錄也表示懷疑。他們認為這一部分的經書，可視為立言
有益的書籍，卻不能拿來作為證明信德的道理。馬丁路德對艾斯德爾

傳很不滿意，他以為沒有這部書更好；對它的補錄，不屑地指為偽經。

現在的英國教會對這部書的態度，亦隨從馬丁路德；但在古時，至少

半正式地，以這些補錄為「聖」經。實際上，基督教對於經書，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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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天主教會，已捨棄了古時教友們所用的全部經書的目錄，而採納了

巴力斯坦猶太人所用的書目。這樣在舊約內有七卷書籍或書篇，他們

認為不是經書，而呼之為「偽經」。經書列入正經書目的歷史，足以

證明，假使世上沒有至一至聖至公的教會，或有了而不享有對於信德

的道理不能錯誤的權威，就連天主的默示，也可被人忽略。

（七）作者與著作時代

對此問題，學者的意見紛紜不一。 (1) 有的説本書或全部或—

部分是摩爾德開寫的，如亞歷山大里亞的克萊孟、尼苛勞里辣諾、

狄約尼息猶丶傑訥巴杜 (Genebardus) 、考冷 (Kaulen) 、偉古魯

(V1gouroux) 丶苛爾訥里 (Cornely) 丶洛阿龍 (Ro1ron) 等。有的想

作者是與摩爾德開同時代的人，他利用了摩爾德開的筆錄，而編撰了

艾斯德爾傳；芍耳次 (Scholz) 、露市 (Reusch) 及基肋 (G 巾 et) 等，

都作這樣的主張。 (2) 聖奧思定及聖依息多洛，認為是厄斯德拉的作

品。 (3) 現代的學者，大都主張艾斯德爾傳是在波斯帝國滅亡以後作

的；可是誰作的壬2不可考。古代猶太人，主張艾斯德爾傳是「大集會」

編撰的。這種意見真是憑空設想的，因為「大集會」在事實上從來就

沒有過。

至於前三種意見孰是孰非，很難決定。聖奧思定的意見，固然有

可能性；其餘的意見，倒似乎更可靠。就我們猜想，本書產生的時代，

或在瑪加伯時代以前或在瑪加伯時代。編這書時，作者利用了—些由

艾斯德爾和摩爾德開時期傳下來的文獻。

為解糰 不説證明＿我們的意見，請讀者注意幾件事。作者屢

次注明，波斯國的風俗（參閲 1:13,19, 4:11, 8:8 等）。作者提到波斯
帝國時，明顯這大帝國早巳不存在。作者所用的希伯來文，顯然是後

期的希伯來語。由此可見，作者或是一個僑居在波斯國的猶太人，或

是—個對波斯國的歷史、風俗和往日的勢力相當熟悉，而住在巴力斯

坦的猶太人。不論如何，他利用了很古的材料，來編撰他的艾斯德爾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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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眾徨i開的夢

艾斯德爾傳

補錄甲

本雅明方矣J、另~-±-的涇r 孑系 •st-*的孑系子，殂釕衣眾 2:5 

的兒子摩眾徨開，在薛西斯大王第二年，「尼取」

2 月初一啟了一夢。 '1'.,. 也是獐太＾，注在鯀撇，
3 在朝萃裏1故大官。＠．在巴比倫王拿步窩從耶路抛冷列下 24:8, 15 

CD 「薛西斯」 在瑪索辣經文中作「阿秀厄洛」 (Ahasuerus)' 拉丁通行
本澤作「阿穌厄魯斯」 (Assuerus) , 《七十賢士譯本》作「阿塔蘇西斯」
(Artaxerxes)~-公元前 486-465 年為波斯帝國的君王。希伯來文經文內所

記載的「阿秀厄洛」王是誰？歷代學者都曾考究過，所得不下十餘種意見。
但是近代一般學者，都以「阿秀厄洛」即是「薛西斯」 (Xerxes) , 因為艾
斯德爾傳所記，祇符合波斯王薛西斯生平的事跡。依照本書所逃，這位君王：

(1) 兼治米德楊； (2) 版圖自印度迄厄提約丕雅； (3) 全國共分為 127 省（參

閒 1 : l; 8 : 9 ; 9 : 30) : (4) 地中海沿海各島嶼也包括在內（參閒 10:1) ; (5) 
帝都設於厄藍的味批（參閱 1: 2) 。除薛西斯王外，沒有一個波斯君王可與上

迪的事實相吻合。又按語言學解釋，「阿秀厄各」乃是波斯語「 Hsayarsa 」,
即「 Xerxes 」。希伯來人依據他們語言的特性，在名字前木上一個「阿」

字，便成了「阿秀厄洛」。薛西斯當政「第二年」，即公元 484 年。「尼散」
月，是猶太教曆之正月，即今之陽曆三、四月間。「摩爾德開」 (Mordecai) , 
似與巴比倫人所崇信的「瑪爾杜克神」 (Marduk) 的名梠同。這不足為奇，

居在巴比倫的猶太人，有時也取巴比倫人的名字，如同居在埃及的猶太人

取埃及人的名字一樣；此乃一時的風尚，決不能遽然斷定摩爾德開即是瑪爾

杜克神。楊森 (Jensen) 及豪仆特 (Haupt) 等學者的意見，則氣異海市蜃

樓，不足憑信。摩爾德開的家譜，參閱 2:5-6 ; 屬本雅明支派，與克士、雅
依爾丶史米同族。昔日克士的兒子撒島耳戰勝了阿瑪肋克王阿加格，今日他

的後裔也居然得勝了阿加格的後裔哈曼。「做了一夢」，在聖經上屢次記載，
天主籍夢啟示人未來的事跡，如阿彼默肋客、拉班、若瑟、法郎的臣僳、法

郎（參閱創 20:3; 37:24; 37:5-11; 40:5-22; 41:1-57) 丶米德楊人（參閱民

7:1汩4) 、撒羅滿（參閱列上 3:5-15) 、拿步高（參閱達 2:1-45; 4:1-34) 、達
尼爾（參閒達 7: 1-28) 、猶大瑪加伯（參閒加下 15: 12-16) 及耶穌養父大聖若

瑟（瑪 1 :20-24) 等皆是。摩爾德開所得的夢，他自己最後解釋了，參閒「補錄己」°
2 「穌撒」，公元前 4,000 年即已出現，常為厄籃國之首都；居魯士建國後，

亦立都於此，後改為波斯君王冬季的行宮。達理阿希斯塔培斯 (Darius

Hystaspes) 在此建築了一座堡壘，就是艾斯德爾傳中所提的禁城（參閱
1 :2, 5; 2: 3) 。自 1851 年開始發掘以來，所獲得的資科對於近束古代的歷史

貢獻甚大。由發掘所得的材料，都充分讜實艾斯德爾傳中所記迪的事跡無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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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補錄甲 4~16

擄去獅大王耶苛尼雅晤，他也一同穢擄去。 ® 

8:16; 索 2:3

．他的夢如下：他聽見喧嗶吶喊，雷鳴地震，地上．一 4

片混亂之聲。．忽見雨絛巨龍節來，準備撕翠，發出 5

汪吼瓿號。·萬民都思聲備暇，攻擎正義的民族。 6 

．那是黑8音和造怖的日子，世上満佶憂患丶痛苦丶韭 7

哀和暴亂，．所有正義的民族都墨郅逵懍，害怕災驊； 8 

於是準備犧牲，向天主哀號。．當他們哀號之際，由 9

一小泉忽湧出了一條大河，水勢洶湧；®·同唔曙卑 10
和太陽出升，貧綫的.A.~衷揚，顯貴的＾破吞滅。

·摩爾璋開夢見此事，就驚醞了；乜這天主有何意思， 11

一天至u~免思索夢中的意義。＠

2:21-22; 6:2-3 掲璃太監的陰謀

此萌，摩眾子且開與君王的雨1固希門太監，彼革堂 12

和特勒士， 1主在宮中。 •i也棻覺了他i/'9..::..A的陰謀， 13 

就留，之觀察他們的行重力；察知他們要對薛吉斯王下毒

手，欬將此事顆告給君王。．旋是君王拷問這雨1固太 14

監，記1門招1共後，弒處以死汩。．王親自筆錼了這事 15

6:1-3 的原委，存入襠寀；摩癖徨開也記錄了這件事。．王 16

@ 若摩爾德開是與耶苛尼雅同時被擄遺送至巴比倫，則在薛西斯王執政時，已
是一位百餘歲的老人，如何能辦這偉大的事業？為解釋這困難，有些學者以

本句按原文可解釋作「他是同耶苛尼雅同時被擄的史米 他的曾祺和雅依

爾 他的祖．父的後裔」。有些學者以此處所記載的家譜不全，摩爾德開的

祖父亦恐名叫摩爾德開，此處或即指他的租父而言。但比較合適的解釋，還

是直接地說，作者在此僅注意到摩爾德開是「一個被擄去的猶太人」。提及

他的先世，是為說明他的族系；用的是一種敉劇體裁，僅記大咯，概括地說摩

爾德開是同耶苛尼雅一齊被擄的猶太人。第 2 節說他「在朝廷裏做大官」，也

是修河上所用的一種伏筆；或者摩爾德開在制勝哈曼以前，曾在朝內做小職位。

] 夢境內的剪裁和佈局，富有戲劇性的作風。以預兆做開場，以喧嘀、騷動、

雷電，引出兩條大龍，激超萬民攻擊正義的民族；繼以那閏嚇正義民族的

黑暗，結以正義民族的哀禱而獲救。小泉化為巨流、曙光及朝陽，與黑暗、

陰森、憂患及痛苦，前後相映，使悲慘的劇情更為生色。「賀賤的人」，

拉一時失勢的猶太人；「頫貴的人」，指暫時得意的異民。兩條大龍，一

是哈曼，一是摩爾德開；化為巨流的小泉，乃是一躍而為貴妃的艾斯德爾。

@ 摩爾德開得夢後，甚為想慮（參閱創 41:8; 達 2:1-3; 4:2-3) 。因為他明

知道惟有天主能解釋夢境（參閱創 41:16) , 所以不如法郎和拿步高一樣，
去追問占夢的術士；祇把這事放在心裏，靜待天主及時哈他證驗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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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補錄甲 17-1:3

遂委派摩頲徨開在朝廷內供職，並因這功勳，賜給1也

17 獎品。．但是，在君王節負有名望的阿如格＾哈默大 3:1, 5-6 

達的兒子噲纍，為了這雨1固太監的事，卻有意加害摩

顛瘟開和1也的民族。＠

第一章

宮內盛筵

在薛西斯為王時，發生了這樣的事：——這

薛西斯當時管轄的版圖，自印度至雇士，共計

2,3 -百二十七省 G). 他在龢撒禁城登極後，·第三友 1:16

@ 12-17 節，記載摩爾德開如何對籙西斯王盡忠懐信，呈報兩個太監圖刺的陰

謀，救了皇帝的性命。這一件事亦見於 2:21-3:1 。兩太監的名字「巴加塔」

與「塔辣士」及哈曼的生身地「步加」，我們據希伯來文改為「彼革堂」、

「特勒士」和「阿加格」。朝臣結窯謀弒君王，在世界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即聖經上諸如此類的政變，也是連篇累牘，如列上 15:27; 16:2; 列下
8:15; 9:14; 15:1-25; 19:37; 21:23 等。 蘇西斯自己後來亦被阿爾塔巴

諾 (Artabano) 和阿斯帕米特辣 (Aspamitra) 所弒。彼革堂和特勒士乃是兩

個宦官；赫洛多托 (Herodotus) 考證波斯國歷代君王，自居魯士以來，常

選派太監看守殿門，以防不測。摩爾德開此偉大的功績，依波斯法律，應

記錄在皇家年鑑上。赫洛多托與客特息雅 (Ctesias) 二人，依照年鑑編撰了

他們的《波斯國史》。兩位太監是哈曼的摯友，他倆身遭不測，哈曼當然

要忌恨摩爾德開。哈曼是阿加格人。「阿加格」，地名，似應讀為阿加茲

(Aghaz口，位於今所謂科爾斯巴得 (Korsbad) 地內。作者還用他所喜愛

的戲劇文體，將地名化為人名，以阿加格為那被撒烏耳得勝、為撒慕爾

所殺的阿瑪肋克王（參閒撒上 15 章）。如此哈曼與摩爾德開的敵對更形具

體，而本雅明支派的摩爾德開，畢克如撒為耳一樣，制勝了阿加格的後裔哈曼。

* * *' * *' ,X * 

CD 1-3 節，作者說明本書史事發生的時代和地點。時代距作者及讀者甚遠，即

蘚西斯王執政第三年，公元前 483 年；地點乃波斯帝國四首都之一的穌撒。

薛西斯雖不如居魯士與達理阿，但當他在位時，國勢尚稱強盛，版圖自印

度迄雇士，共轄 127 省。「雇士」，即厄提約丕雅。赫洛多托說：「波斯

帝國共分為二十行省，每省各轄或五或六或七郡。」由此可知，作者對波

斯國的地形和國情，頗為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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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1 : 4~11 

年，設宴款待所有的公卿朝臣，波斯與瑪待的將官，

各省的賢達與總督，．一連一百八十天，天天誇耀他 4

帝國的豪華富裕，和他赫赫堂皇的榮耀。乙．這些日 5
子過了以後，王又在宮內的御苑裏，一連七天，歡

宴穌撒禁城的全體入民，不分尊卑，都來參加。．庭 6

院各處裝飾着白色和紫紅色的壁氈，繫着純白色和

朱紅色的彩帶，懸在白大理石柱的銀環子上；在碧

玉、白玉、珍珠和寶石鋪砌的地面上，陳設了金銀

的床榻。 JJ.進飲的器皿，都是金銀製的，大小俱全， 7
御釀豐美，以示王家的厚朊。．飲酒隨意，無須強勸， 8

因為王已命宮內侍役，應隨各人所好，善加招待。

．同時瓦市提皇后，在薛西斯王的後宮，也擺設盛 9
宴，款待婦女。乞

薛西斯王廢瓦市提后

達 5:1-4 至第七日，君王－時酒酣耳熱，就命默胡曼、 10 

彼次達、哈波納、彼革達、阿巴革達、則塔爾和加

加斯一一七個侍從薛西斯王的宦官—一·去召瓦市提 11

2 「穌撒」，是波斯帝國四首都之一，其餘三首都為：帕撒加爾德斯 (Pasagardes)'

厄克巴塔衲 (Ecbatana) 和波斯波里 (Persepolis) 。居魯士創業之初的首都

是安散 (Ansan)' 亦波斯帝國的發祥地。薛西斯王在穌撒除朝臣外，還清

了他國內的軍政公卿赴宴，為時 180 日，即六個月。這並不是說軍政百官

同來赴宴，六個月內，住在穌撒宮闕內。他們可能是輪流到京，七日作皇

帝的貴賓後，逐即返任。自居魯士創業以來，波斯帝王每次在出征前，總

是邀清國內的文武公卿和各省省長來赴宴，甯討戰略，瞻亻Cp 「大帝」或「萬

王之王」－~，好使他們忠心不二，

服從君王，鞏固帝業。據學者說，蘇西斯這次宴會，是為準備進攻希臘。

]) 5-6 節，描穹君王專為禁城內的人民所設的盛筵。近代考古家，掘得了穌撒

城的舊址，得知該城分為四區： (1) 城北，為人民住宅區； (2) 城柬，

為皇帝宮殿； (3) 城西，為所謂「阿帕達吶」 (Apadana)' 其中設有博物館、

貯藏室、明堂、後宮； (4) 城南，為禁城 (Birah) 。在禁城內建有幾座堡

壘，有御死、護衛所，如在「阿帕達納」內一樣，有皇帝的住宅。拉丁文

移借希臘文作「帕辣狄穌斯」 (Paradisus) ; 聖教會後用此名以代表天堂。
] 「瓦市提」，依照波斯古語，含有尊賁之意。據赫洛多托的考蹬，薛西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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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配，原名阿默斯特黎 (Amcestris)· 因此現代的學者以為他不過是君王

所寵愛的第一個貴妃。依赫洛多托，瓦市提在王宮內，設筵招待禁城內的

婦女，也是波斯人的風俗。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爾王后，叫她頭戴后冠，到君王跟前來，讓眾百姓

與朝臣瞻仰她的美麗，因為她的容貌，嬌媚可愛。

．但是瓦市提王后拒絕前來，不肯遵行宦官傳來的王
命。於是君王勃然大怒，五內如焚，．遂與通達時

務的朝臣商議説： 因為當時君王要辦—事，必
與精通法律民情的朝臣商議；＠．那時在王身傍有加
爾舍納丶舍塔爾、阿德瑪達、塔爾史士、默勒斯、
瑪色納、默慕干，七位波斯和瑪待的公卿；他們常
在君王左右，分居國家的高位--e 勺安法律應如何
處置瓦市提王后呢？因為她沒有履行宦官傳下的王

命。」·默慕干在君王及公卿前建議説：「瓦市提王
后不但得罪了君王，並且還得罪了薛西斯王各省的
諸侯與人民，｀因為王后的這種行為，一傳到所有
的婦女耳中，她們必將效尤，輕視自己的丈夫，而

且説：薛西斯王命人召瓦市提三后到他跟前，她卻

沒有來，．今日凡聽到王后這種舉動的波斯與瑪待的
公主貴婦，也必説同樣的話，對—切王家公卿，也
照樣輕視忿怒。．陛下如果贊成，可下一道上諭，附
於波斯與瑪待的法典內，成為法律，禁止瓦市提后
今後朝見薛西斯王；至於她的后位，王可賜與另一
位比她賢淑的國妃。 0.當君王下的這道命令，傳遍

艾 1:12-20

3:12; 8:5, 8; 達 6:9,
10, 13, 16 

固 這七位宦官的名字，都是波斯語；對這七個名字的意義，學者解釋不一，
故從略。瓦市提拒絕王命，使他在百官前失去威風，當然那驕奢淫佚的薛

西斯王要大發雷霆之怒。值得注意的，是艾斯德爾傳對蘇西斯王個性的描

寫，完全與希臘史家所描述的相符合。

® 10 節所提的七人，是管理殿內的宦官。 14 節所提的，是七位公卿。「當在
君王左右」，是皇上貼身的謀士。薛西斯為處置瓦市提事，自然諸詢了這

七位公卿，以便解決。據赫洛多托，這七位公卿都是有學識的人，他們除

了皇上臨幸寵妃時外，皆可隨時朝覲君王。默慕千代表他們發害。

CD 11~19 節，默慕干真會乘機說活，也許他對瓦市提有所不滿，或者他有意從事改
革，而瓦市提卻從中 F且撓無法進行。故他這次決心乘機建議把皇后廢掉，免得她

日後再獲得蘇西斯的寵幸來謀客自己。默慕干建議，為國家前途、人民幸福着想，
要求君王下一道不可挽回的上諭，廢去瓦市提后，力行新政。然新政究何所指，

並未具體說明，僅末節云：「敕令天下所有的丈夫，應為一家之主，可隨意發號
施令。」這句語表面看來極平凡，但頗耐人尋思。赫赫波斯帝國的大王，豈能為

這麼一句陳腐的語，而輕動御筆下一道不可挽回的上諭，豈不有傷尊嚴？因此，

現在的一些解經家將本節譯作「敕令所有丈夫應是自家的主人，應使用自己本地
的語言。」如此可窺上諭的用意，在於鼓勵丈夫應用自己的語言去教訓孩子，不

要用毋親的語言。在波斯國內流行的語言，不下二十餘種；蘇西斯王頒此上踰，

企圖統一語言，避免分扆。表面雖如此，然其中實深含有政治的意義，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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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1:21-2:4

達 3:4; 6:26 

整個版圖廣誾的國土時，全國的婦女，不拘尊卑，對
自己的丈夫必表示尊敬。」．對這建議，君王和公卿 21
都表示贊成；王就依照默慕干的建議施行，．向全國 22
各省，傳遞文告，依各省的文字和各民族的語言，敕令
天下所有的丈夫，應為一家之主，可隨意發號施令。＠

第二章

選立新后

這些事以後，薛西斯王的盛怒遂平息了，不再 1
回念瓦市提和她所作的事，也不再追究對她所決定

的事。．於是侍奉君王的僕役説．「應為大王另選美 2
貌的年輕處女；．大王可指派委員到全國各省，把所 3
有美貌的年輕處女，都召集到鯀撒禁城的後宮來，

由管理嬪妃的王家太監赫革負責照應，供給她們美
容潤身的香料。．那中悅君王的處女，就得代瓦市提 4
為后。」這建議正合了王的心，王就照樣進行。 CD

鹵 22 節，作者說明君王的上；令是「依各省的文字和各民族的語言」穹成的。
如同作者泛稱瓦市提和艾斯德爾為皇后，作者再援用「自由記述」的文體，

說君王的上給，是以各省的文字和各民族的語言而寫成的。據帕通 C Paton) 
的考讒，波斯帝國噹時最流行的語言，在波斯本國內，有舊波斯語丶巴比
倫語、厄藍語丶阿剌美語；此外尚有許多伊朗 (Iran) 土語，昔日在巴比倫

和亞迪兩國中所習用的亞述語、阿剌美語~；並且有些地方還習用叔默爾語

和卡息 (Kassita) 語。在所屬如亞共尼亞，使用古代的「伐尼」 (Vanico)
語和其他新興的印度歌羅巴土語。在小亞細亞一帶，使用希臘、里狄雅

(Lydia) 、加黎雅 (Caria) 、卡帕多緬雅 (Cappadocia) 和其他的語言。在
敍利亞和巴力斯垣，使用阿剌美語丶亞剌伯語，和其他土語；在埃及國內，

使用所謂新埃及語。以上都是當時波斯國的屬地。上諭大概是用波斯及阿

剌美語寫的，各省的首長，便譯為本省的用語，頒布所屬，使一體知照。

這也是昔日幾個古老大帝國，如埃及、亞迪和巴比倫的頒布謅令的方式。
*· * * * * * * 

CD 王因淫亻失過度，神智昏沉，恐時間稍久，依然要重温舊夢，熱戀瓦市提。
眾朝臣見此，生怕這位失寵的貴妃，再獲皇上的寵愛，來危害自己的性命：

就力勸薛西斯王即下決心，廢去瓦市提另立新后，以免後患。「這些事以
後」，似拉薛西斯在希臘失敗後回到穌撒那一年，即公元前 479 年。蘇西

斯既威情用事，自然任人擺布，一切悉依照朝臣的建議辦理，毫燕主張。

這種懦弱的人格，在艾斯德爾傳中，在史家所編撰的波斯歷史中· 皆可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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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2:5-14

艾斯德爾應召入宮

5 在穌撒禁城內，有一個猶太入，名叫摩爾德開，

是雅依爾的兒子，史米的孫子，本雅明族人克士的
6 曾孫，．克士是巴比倫王拿步高由耶路撒冷將猶大王補錄甲 1-5 節

7 耶苛尼雅擄去時，被擄的俘虜之—。·摩爾德開撫養

了他的堂妺哈達撒，又名叫艾斯德爾，她自幼就喪

失父母。這女孩身材標致，容貌美麗，自她父母去

8 世後，摩爾德開就收她作自己的女兒。 ,'.2).不久，皇達 I :3-20 

帝的諭旨和詔令，傳遍了全國，許多少女都被召到

龢撒禁城，受赫革的監護，艾斯德爾也被帶到王宮，

9 交與管理嬪妃的赫革看管。．她很討赫革喜悅，大得

他的寵愛，遂立即供給她美容潤身的物品和所需食

品，並選派了七個美麗的宮女服侍她，又將她和她

10 的侍女遷移到後宮最好的宮烷裏。｀但艾斯德爾卻
沒有説出她自己的民族和身世，因為摩爾德開早已

11 吩咐她不要提及此事。．此後，摩爾德開天天在後宮

的庭院前徘徊，好打聽艾斯德爾的消息，想知道她

的清形如何。

蒙寵獲選
12 在每個處女輪流去見薛西斯王以前，都該先按

嬪妃的規則，度過十二個月的「潤身期」：六個月

應用沒藥汁，六個月應用香液，以及女人潤身的修
13 飾品。．有了這樣的準備，少女才可去見君王；凡她
14 所要求的，都應讓她由後宮帶進王宮去。．她晚上進 2:19; 4:11 

去，次日早晨回到另—座後宮，受君王管理嬪妃的

® 5-6 節，記迪摩爾德開的來歷，參閱補錄甲注 3 。 7 節，作者說艾斯德爾的

來歷。這處女是摩爾德開的堂妹，希臘文譯本誤譯作「姪女」；他的父親

名叫阿彼海耳，希臘文譯本作「阿米納達布」，屬於本雅明支派（參閱 15

節）。他的希伯來名字是「哈達撒」，艾斯德爾乃是波斯名，意謂「星辰」，

也許是在他得寵後，薛西斯賜給他的名字。

C0 8-9 節，赫革見艾斯德爾生得艷麗多委，就預料他必討君王的喜愛，因此對

他特別優待。這一章足以使讀者明瞭古時女人的地位，是多麼低微！波斯

後宮的制度，與亞述、巴比倫、印度和中國所有的，大略相同。漢元帝後

宮按圖召幸事，與此相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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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2:15-23

太監沙市加次的監護；除非君王寵愛她，提名召她，

她不得再親近君王。．一輪到摩爾德開的叔父阿彼海 15

耳的女兒＿即摩爾德開的養女＿艾斯德爾去見

君王的時候，除了管理嬪妃的王家太監赫革給她預

備的東西以外，她甚麼也不要；凡看見艾斯德爾的

人，沒有不喜愛她的。．艾斯德爾在薛西斯為王第七 16
祠錄丙 20-23 節 年十月即「太貝特」月，被召進王宮。．王愛艾斯德 17

爾超過所有的嬪妃。在所有的處女中，她最得君王

的歡心和喜愛。王便將后冠戴在她頭上，立她為王
后，以代瓦市提。色．於是，王給眾文武官員擺設盛 18
宴，一連七天，號為艾斯德爾宴，又給全國各省頒

2:1--l 賜大赦，並按照君王的法度敕贈御品。丐．當二次召 19
集處女時，摩爾德開仍在御門供職。＠．那時艾斯德 20
爾，按着摩爾德開事先給她吩咐了的，還沒有透露

自己的身世和種族：凡摩爾德開吩咐的，艾斯德爾

必盡力遵守，如同昔日受他撫養時—樣。

控告太監

6:2; 補錄甲 12 節 摩爾德開在御門供職的時候，王的兩個守門太 21

監，彼革堂和特勒士，因－時忿怒，就設計對薛西

斯王下毒手。．但摩爾德開一發覺了那陰謀，就告知 22

艾斯德爾王后，艾斯德爾便以摩爾德開的名義轉告
君王。．那陰謀經過調查證實以後，就將他們二人懸 23

在木架上，處以極刑。此事的原委，當蒼君王的面，

] 「太貝特」月 (16 節），即巴比倫年曆之第十月。猶太經師給第 17 節下注

說：「薛西斯一見艾斯德爾就喜愛，再不願見其他處女，即刻立他為后。」

固 王為慶祝立艾斯德爾為后，就擺設筵席，宴請朝臣，大赦罪犯，頒贈禮物，

以示與民同樂；色諾豐忒 (Xenophontes) 對此有所考謳。有些學者推想摩

爾德開在此時也被擢用，擔任守門的職務，並因此發覺兩個太監的陰謀。

猶太經師合理比注意到艾斯德爾的虔誠，他雖貴為波斯帝國皇后，仍然聽

從摩爾德開，如同昔日受他教養時一樣；要她不露出自己的家世和種族，

他竟能遵守。

＠「第二次召集處女時」，頗費解。希臘譯本缺，故此一些學者以此句為一竄

入經文中的旁注。也許作者在此暗示，猶太人的仇人哈曼的一種陰謀。哈

曼嫉恨摩爾德開的勢力提高，他發覺摩爾德開掛念艾斯德爾之後，就設法

使艾斯德爾失寵，叫別的女子來奪取薛西斯王的寵愛，去打擊艾斯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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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3: 1-4 

記錄在年鑑內。 2

第三章

摩爾德開不禮哈曼
此後，薛西斯王擢陞阿加格人哈默大達的兒子補錄甲 17 節

2 哈曼，使他進級，位居所有同僚公卿之上。 G).君王補終丙 4-5 節
下命，凡在御門供職的臣僕，都應向哈曼俯首下拜，

3 祇有摩爾德開不肯向他低頭，也不下拜。．於是御門
供職的臣僕問摩爾德開説：「為甚麼你違犯王命？」

4 • 他們天天這樣問他，他也不聽；他們便告訴了哈曼，
説摩爾德開背叛王命，想觀察摩爾德開的態度是
否堅持到底，因為他曾給他們説自己是猶太入。 ':I;

(]) 21-23 節，已在補錄甲解釋了，不過此處不提「哈曼為了這兩個太監的事，
卻有意加害摩爾德開和他的民族」。也許這一句是希臘譯者，為解釋 19 節
所加的一個小注。雖然在 1-2 章內，如同在希伯來經文其他各章內，全不
提及天主的名號，但對他的照顧卻洋盡無餘。如同為拯救雅各伯的家族，
天主使若瑟成了埃及的宰相；如今為救助以色列民，他又使一個平凡女子
做了波斯帝國的皇后。所以猶太人不勝戚謝上主，在他們危亡之際，打發

若瑟、梅瑟、艾斯德爾、達尼爾等人來拯救他們。以色列民族的歷史，悉
是歌頌上主的仁慈和他奇妙的照顧，這是因為他們受上主的恩惠太重的原故。

* 
,¥ * * * 'v, `, ,x, 

CD 「此後」，如 2:1 一樣，未免太璜泛，或許應照 7 節以「蘇西斯為王第十二年」
意來推斷；那麼此後發生的事都應在薛西斯為王第十二年，即公元前 474 年。「位
居所有同僚公卿之上」，即謂哈曼拜命為波斯帝國首相。據艾斯德爾傳及其他
波斯史籍，首相也有他自己規模較小的維織（參閱 5: 10, 14) , 能以皇帝的名義
頒發敕令，能以皇帝的指璽審批公文（參閒 10 節）。並且因為代「大王」總理
政務，有權利分享對「大王」的敬禮。

® 歷來解經家，對解釋摩爾德開為何拒絕向哈曼俯首下拜一事，無不戚到困惑。在
君王或偉人前伏地致敬，原是下敬上的禮貌，並不含有甚麼偶像崇拜的意義。希
伯來人對君王和自己所崇拜的人，一見面就行這敬禮（參閱創 23:7; 27:9; 33:3; 
撒上 24:伊撒下 14:4,33; 18:28 等）。摩爾德開在自己的禱詞中說明了他的意思說：
「上主！你洞察萬事，知道我不叩拜蠻橫的哈曼，並不是出於傲慢丶自大，或任何
貪求虛榮的心；反之，若為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跪吻他的腳掌，我也在所不辭。
但是，我這樣做，是不願將人的光榮，置堵天主的光榮以上；並且，我的上主，
除了你以外，我決不叩拜任何人。我如此做，不是出於傲慢。」（補錄西 4-5 節，

拉本 13: 12-14) 兩本塔爾古木，一切希伯來學者，以及很多公教與非公教的解經
家，都以摩爾德開在自己的禱詞中所說的理由，是惟一的理由。這意見我們也贊
成，但總不能捨此即蕪別的理由。 4 節說：「他曾給他們說自己是個猶太人。」
他知道哈曼是猶太民族的仇人，如今超陞為全國的首相，必利用權勢來謀害以民。
虔誠的摩爾德開預知此事，因此不願向他俯首下拜。哈曼要害以民，摩爾德開要
救以民；哈曼逞強間卜，摩爾德開奉后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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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3:5-12

補錄甲 17 節 ·哈曼見摩爾德開不向他低頭下拜，就非常忿怒， 5 

．心想祇殺害摩爾德開一人，還不足洩恨，因為人向 6

他告訴了摩爾德開的身世；於是哈曼打算把薛西斯

王整個帝國內的一切猶太人，和摩爾德開一起殺盡

滅絕。

哈曼設計陷害猶太人
9:24-26 在薛西斯為王第十二年正月，即「尼散」月， 7 

有人在哈曼前抽「普爾」，就是抽籤，為定一個日

子和月分，好在那—天滅絕摩爾德開的種族。結果，

抽出了十二月，即「阿達爾」月十三日。｀於是哈 8
曼對薛西斯王説：「在你全國各省內，有一個民族，

散居在各民族之間，他們的法律和各民族的都不同，

又不遵守王法；容留他們，於君王實在不利。．若君 9

王贊同，可諭令把他們滅絕，我顥捐一萬『塔冷通』

補錄乙 4-5 節；智
2:14-15: 達 3:8-12

7:4 

創 41:42 銀子，交與管理國庫的人，歸入王庫。」＠．於是君 10
王由自己的手上，取下指璽，交與那迫害猶太人的

1:19; 達 3:4, 7 

阿加格人哈默大達的兒子哈曼。．接蒼對哈曼説：「綫 11

仍還給你，至於這個民族，你可任意處置。」．即在 12

正月十三日召集了眾御史，根據哈曼的旨意，用各

@ 哈曼早下決心要消滅猶太民族，祇恨無機可乘，如今他可有籍口了。摩爾
德開對哈曼不敬禮，在超初他裝作不注意，待朝臣告知摩爾德開是猶太人

以後，再也忍耐不住，於是公開表示要取締摩爾德開，消滅他的民族。仗

自己的權勢，何患不成？就問卜擇日抽籤，得十二月即「阿達爾」月十三日。

事在正月，即「尼散」月，離「阿達爾」月還有十二個月，時期距離相雷

久長，猶太人正好籌商對策。真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世事雖是變

換洫常，然冥冥中自有主宰。撒羅滿智王有言曰：「人儘可在懐中抽籤，

但決斷卻在乎上主。」（箴 16: 33) 
j、 哈曼為使君王贊成他消滅以民的陰謀，提出兩種理由：謂猶太人的法律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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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與各民族不同，又不遵守王法。如果君王決心消滅猶太民族，他將認捐

一萬「塔冷通」銀子充實王庫。前者屬菸政冶，後者屬於經厝。兩種理由，

都足以轉移薛西斯王的心意。薛西斯最近同希臘交戰，慘敗而還，國勢頓挫；

許多被征服的民族，均相率脫離以謀復興。當此之時，如容許一不守王法

的民族散居於所屬各民族間，實為國家心腹之患，應早加防範。何況國家

多事之秋，國庫虧乏，如有一篙「塔冷通」銀子歸入王庫，王何不悅？因

此王遂採取哈曼建氓，決心剷除猶太民族。



艾 3: 13- 補錄乙 7

省習用的文字，和各民族的方言，擬定了一道文書，

頒發給各省御史大臣，各省省長，各民族族長；文

書用薛西斯王的名義措辭，並蓋上君王的指璽；：
13 • 然後由眾驛使傳遞至帝國各省，限令在一天內，即 9:10

十二月，「阿達爾」月十三日，把全國所有的猶太

人，不論老幼婦孺，一律加以殲滅、屠殺、剷除，
財產—律沒收。＠

補錄乙

諠玄

1 顬文如下：「薛西斯大王欽命卸度至厄提約丕

2 雅之一百二十七省省長及其屬員事：．自朕轄冶各友 2:5是 3:31

羿，管璞全國以未，未宅妄用職權，而常以寬容1.:::.

茸，撫耷我＾民，志在庶民皆亨康舉，擧國共慶昇

平，勤苦經營，以圖國泰民安，恢復＾袁頁久已渴望

3 之和平。．朕今諮詢摳客，河以克遂此願。而哈曼首

4 相，秉賄弋忠貞，瘩措鬥超君羊 '·J:.~令甩紅曰：有～一貝文類， 3:8; 智 2:15

散居天下萬羿，風浴律法，與天下異，且不從王法，

5 埤朕所頏政令，陣奏廞功。．今联始灸其端，憔此民

族，與眾殊異，固守己法，生活異謳，對朕天下，

6 實存野，i::.' 鉉力陂壞，是以國家不瘋安寧。．因此朕補錄戊 9-10 節，
創 45:8

令：凡當今首相 朕之亞父噲曼——4王文書內所

示之＾物，務淤本年十＝月卽「阿遣爾」月十固曰，

偕其刁但學子女．，疸t-1聿 J刀昕，殘氐烕力立芸，孑;;.1易留情

7 眉評昔 0 • 矛'.ffi走古－今思文裴頁，万全一日之才司，痘丑孚JI-A身t'

固「取下指璽交與」，表示君王授與哈曼全權，可任意行事。在英國博物浣內，

尚存有達理阿的指璽，質為玉髓，其上以三種文字刻有「朕，達理阿帝」。

@ 近束各國最初設立郵局的是波斯，希臘史家對此不勝稱掃，羅馬也起而效
法。 13 節，包含了上踰的大意。在補錄乙，記有上洽全文。這文書，在引

言內早已說過，祇見於希臘文通行本及由希臘文繹本轉譯的其他各本內。

按文氣來說，似乎不是一篇翻譯的文件，而是穌撒政府以希臘文撰修的原

文。上諭燕疑地是依照哈曼的意思寫的，其中有不少自讚的言詞，不能不

令讀者閏奇。罹馬史家塔西陀 (Tacitus) 說「殘酷者性好自詡」，如此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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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3: 14-4: 3 

然後國必永安，亂事方見。」 7

諭文應在各省公布，通知天下人民，準備應付這 14

—天。．驛使因迫於君令，就迅速出發；在穌撒禁城 15

裏立即公布了這道上諭。此時君王與哈曼同席共飲；

但是穌撒全城卻陷於混亂。＠

第四章

猶太人哀傷哭泣

友 4:12 摩爾德開—知道所發生的事，就撕裂了自己的 1

衣服，披上苦衣，撒上灰土，走到京城中心，大聲

哀號，．一直走到御門前，因為身披苦衣的，不准進 2

入御門。．此時在各省裏，凡是諭文與敕令傳到的地 3

方，猶太人都哀號、禁食、哭泣、悲痛；許多人且
身穿苦衣，躺在灰土中。 G)

了 補錄乙之上諭，可分為前後兩段：前段 (1-3 節）申明諭旨的目的，是為謀
人民的福利。後段 (4-8 節）是說明復興民族，戮力促進，功績卓著者，

乃是哈曼；阻止入民享受幸福，破壞波斯帝國安寧，無所不為的，乃是一

乖戾的民族，應予以消滅。 6 節，「阿達爾月之十四日」，是一種錯誤，應
改為十三日。不少學者懷疑這文書是偽造的，因為未提及猶太民族的名

字；然而在 6 節說，哈曼也曾發出自己的通函，拉定應如何執行皇帝的謅

令。

® 本章末節，又有艾斯德爾傳作者所喜用的一句對偶：「此時君王與哈曼同
席共飲，但是穌撒全城卻陷於混亂。」「穌撒全城」，是拉整個禁城。或
有指包含四大區域的穌撒全城？恐挂穌撒全城，因此譯為「全城」。「混
亂」，亦可洋作「閃谔」或「恐惶」。不但住在穌撒全城的猶太人，而且
連他們的朋友，對這詔令戚到非當恐懼，故作者說「全城卻陷於混亂。」

* *' ,X * * * * 

[ 「摩爾德開一知道所發生的事」，是謂他不但知道皇帝下了消滅猶太民族的
謅令，並且知道這謅令是在甚麼情形之下頒發的。「披上苦衣，撒上灰土，

走到京城中心，大聲哀號」，是悲痛乞主憐救的表示（參閱創 37:29,34:
撒上 4: 12 ; 撒下 1 : 2; 13: 19; 15: 22 ; 列上 20 :31 ; 列下 6:30) 。按路濟安校
勘的希臘文繹本，摩爾德開在京城中心處哀號時說「一個燕辜的民族被判
死刑」。他既穿苦衣，便不能走進殿門，但他的哭泣哀號之聲，在宮庭內

的人，卻可以聽見；艾斯德爾就這樣知道了自己的民族所遭的災難。穌撒

以外，在波斯帝國其他各城市內，猶太人也悲泣哀號，自動號召厲行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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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爾德開向艾斯德爾陳情

4 艾斯德爾的宮女和太監跑來報告給她，王后得

悉，萬分悲傷，立即送衣服去，叫摩爾德開穿上，

5 脱下苦衣；但是他沒有接受。 1.• 艾斯德爾就叫王派
來侍侯她的太監哈塔客來，吩咐他去見摩爾德開，

6 探聽—下發生了何事，為何如此。．哈塔客遂走到御

7 門前的廣場，去見摩爾德開。．摩爾德開便將所遭遇

的事，也將哈曼為消滅猶太人給王庫捐獻的銀錢，

8 都詳細告訴了他，．並且把在穌撒巳公布的滅絕猶太

人的—分諭文交給他，轉呈艾斯德爾披閲，並請她

快去懇求君王為自己的民族求情，且叫他向艾斯德

爾説：「請你回憶你孤苦零丁的時候，怎樣在我手

下長大成人。如今一人之下的哈曼已求准要處死我

們。請你呼求上主，並為我們向君王求情，救我們

9 不死 l 」@.哈塔客回來，將摩爾德開的話回報給艾
10 斯德爾。．艾斯德爾吩咐哈塔客去回覆摩爾德開説：

艾 4:4-14

11 • 「王所有的公卿與各省的百姓都知道，任何人不論 2:14; 補錄丙 11 節

男女，未奉召見，而擅入內庭往謁君王的，除非君

王向他伸出金杖賜他生存，一律應依法處死。況且

12 我已三十天未蒙召親近君王了。」@.哈塔客將艾斯
13 德爾的話轉告給摩爾德開。．摩爾德開叫他回覆艾斯

德爾説．「不要心想，—個猶太人在王宮裏就可保
14 全性命！．決不會。在這生死關頭，你若緘默不言， 創 45:7

図 艾斯德爾得寵以後，不但有侍女侍候他，還有太監。皇后聽見摩爾德開在

外悲號，甚願見他詢問根由；當即派人送一件長袍去，叫他穿着走進王宮來，

然而摩爾德開卻不接受。路濟安校勘的希臘文譯本，在本節後增「拿去！

送給他！我願知道我哥哥有何請求。為甚麼我聽到我哥哥的聲音，彷彿是

出於煩惱丶悲傷、哭泣丶困苦、急難的哀號？」

Q) 8 節，希臘文謀本在此節末，拉T通行本在 15: 1-3 間增「摩爾德開又涓咐

哈塔客去對艾斯德爾說：請記得你為平民時，怎樣在我手下長大成人。如

今位次於君王的哈曼已判決了我們該死，你先呼求上主，然後為我們去向

君王求情，救我們不死！」

団 11 節，艾斯德爾所說任何人未召見不得走近君王的語，亦見於赫洛多托及苛

爾訥咯 (Cornelius N.) 等人所著的史籍內。然艾斯德爾既得寵幸，為何不能

去見寵愛他的夫君？這似乎不合情理。「我已三十天未蒙召親近君王了」，

這句語是有用意的。塔爾古木的作者丶里辣諾與其他許多的經師，都以哈曼

自知艾斯德爾與摩爾德開的關係以後，曾設法使蘇西斯與艾斯德爾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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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4: 15- 補錄丙 4

猶太人也必會從別處得到救援和援助。但是，在這

光景下，你和你的家族必遭滅亡。誰知你之所以得

渉足朝廷，不正是為了挽救現在的危機呢丨 J @. 艾 15
斯德爾令人轉告摩爾德開説：．「去召集—切住在穌 16

撒的猶太人，為我禁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同時，

我與我的宮女，也同樣禁食；此後，我就越規去見
補錄丙 H 節 君王，即便我死，死也情顾 l 」．於是摩爾德開走了， 17

進行艾斯德爾所吩咐他的一切事。固

補錄丙

摩頲11風開的袁禱

摩爾子氫開這起了上主所作的一切，就珣上主哀 1

出 19:5; 編下 20:6-7; 求說：｀「上主，上主！全熊的君王！萬事者和屬 1尓 2
友 16:14; 依 41:10-16
列下 19:15; 檀下，若靠願意拯救以色列，誰也不能反抗。 •1':ic造 3
依 40:21-26

了天士也， !-:J..~ 天:F 的干-奇·萬女少之．牛勿； 1:'i: 是萬 ~El勺丑辶

宰。上主，誰能抵抗你？．上主！你洞察萬事，知道 4

我不叩拜囓橫的哈曼，並不是出方全1幻＇曼丶自大，或

固「必會從別處得到」，即從上天天主那襄得到救援，那麼，「你和你的家

族必遭滅亡」。並且你該想一想，天主叫你走進王宮，似乎是要利用你來

拯救他的選民。穌彼古 (Soubigou) 對 13-14 節注說：「這是歷史的神學，

這兩句經意使我們浸沉在聖經思想的深處，得知天主的照顧，是艾斯德爾

傳全篇的經緯。」

@ 艾斯德爾初不像友弟德那麼勇敢目險，以救同胞自任；但也能見義勇為，
決不是那怯弱自私者所可比。聖師們都注意這少女為堅強自己所用的方法，

是三天嚴齋。齋戒和祈禱，在舊約內原是分不開的（參閌撒下 12:16-23;

列上 21:27-29; 達 9:3; 納 1:14; 3:5-9 等）。所以聖師們訓誨教友，要

做耶穌忠勇的信徒，除克己、守齋及祈禱外，別無他途。

(]) 補錄雨， 1-8 節載有摩爾德開的禱文， 10-24 節載有艾斯德爾的禱文。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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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由這兩篇禱文，看出摩爾德開和艾斯德爾在哈曼迫客之下的衷曲。希

臘悲劇到了分隊歌舞 (Chorus iragediae graecae)' 算是到達劇情的極呤；
那麼這兩篇禱文也可視為全篇劇情的呤巒。就宗教的立場來說，這兩篇真

是哀禱的典型作品。摩爾德開禱辭的大意： 2-3 節，一切救援是來自全能的

天主； 4-5 節，全知的天主明知道摩爾德開為何不敬拜哈曼； 7-8 節，祈求

仁惡的上主迅速施救。



艾補錄西 5-11

徭何貪求虛榮的-,::. ; -'R之，若為了以色列的安全，

5 需要蹏吻祂的腳掌，我也在所不辭。逗是，我這樣 3:2

啟，是不願將＾的光榮，置諸天主的元榮以上；並

且，我的上主，除了你以外，我決不叩拜佳1可＾。

6 我如此做，不是出淤璈漫。．上主，天主，天地的君出 3:6; 詠 47:10

王，亞巴耶的天主！琨今求你憐憫你的民族！因為

＾決意要消滅我們，要蠟殘自始賦墨淤你的產紫。

7, 8 • 求你不要輳我見你從埃及為你自己贖出的產業! • 原頁申 9:26; 32:9; 列上

你悔聽我的祈求，憐憫你的家紫，化哀傷為喜糜， 詠 6:6: 33:12; 
8:51; 目 [l I0:16 

凍我if',能且生存在世界上．，歌頌你的鞏毛。上主！求

9 你不要讓那呈讚美i:'i: 的 D 舌喪亡！」．此唔，全以色

列者料曷力吁卦沒，因為他if', 已面臨死亡。

又斯f風燁i 的哀禱

10 艾斯德L爾王后，自覺也有死的威脅，方全是疫奔

到上主前；脫去華服，穿上悲傷哀悼的衣裳，頭上

挪[ .J:.. 多麋和漬土，以1弋替貴重的香嘢，嚴厲亥1J 苦閎

身，頭髮取垂，毫無裝飾，珣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祈

115:17-18; 依
38:18-20; 岳 4:2

11 禱說：｀「我的上主！祇有你是我們的君王，求你 4:11, 16 

® 艾斯德爾同摩爾德開一樣，懇求以色列的天主丶亞巴郎的天主，即與他們
結立盟約的雅威，俯允垂憐。大恋分： (1) 11 節，動機：「危險已迨於眉
睫」，全盤托出他內心的苦悶；固然她準備去死，但臨危不能不有所畏维。

(2) 12-17 節，說情：以民是天主的選民，如果他們遵守盟約，上主不但不
會捨棄他們，反而愛護有加。如今他們大難臨頭，完全是因為他們背叛盟

約。然而以民既是天主獨有的產業，如果被人消烕，天主豈不破產？設若敵

人得逞其慾，那麼天主的真理將絕跡人間，而邪說異教必橫行天下，慈悲救

贖的天主，豈忍坐視？是以皇后祈求說：「不要將你的權杖，交與那些根本

是虛無的人物；不要使他們嘲笑我們的沒落。」哈曼芍以色列仇人的領神，

艾斯德爾特別提出他向天主說：「反使他們的陰謀傷害自己，作為那謀害

我們者的鑑戒」。 (3) 18-19 節，求恩：艾斯德爾為自己祈禱，求天主賜

她力量與猛獅、即薛西斯搏鬥。不用手執武器，祇憑三寸舌，叫那雄糾糾的

猛獅，變為柔馴的綿羊。 (4) 20-24 節，自承：艾斯德爾以做悔結束懇切的

祈禱。如同摩爾德開解釋自己為何不向哈曼下拜，艾斯德爾向主懺惜，說明

自己與薛西斯結為夫妻，是出於不得已。他不但不以此為榮，反視之如染有

月經的穢布。在皇宮中，他孤獨自處；除天主外，他沒有別的喜樂，她惟亞

巴郎的天主是賴，亞巴郎的天主豈能棄他不顧？他結束祈禱說：「威能超眾

的天主，求你俯聽失望者的呼聲，拯救我們脫離惡人的盡手，救我脫離恐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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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補錄雨 12- 補錄丁 l

援助我這孤荅無靠的＾！除你以外，我沒有別的救

達 7:6 援，因為危險已迫淤甩暕。．我自幼在我父家，就聽 12

民 2:1-15

9:1 

申 10:17; 友 9:13;
言永 95:3; 136:2; 
達 2:47; 11:36 

2:17 

肋 15:19-30;
依 64:5

友 10:5; 12:2 

436 

說是你，上主，從各民族中揀選了以色列；又從各

民族的租先中揀選了我們的租先，作1尓永遠的產紫：

凡竹丟斤子頁酐F的，無刁、一一系合1也4門瓚r路戔 0•i旦是』現今,.ft 13 

們犯罪得罪了你，你將我1門交在敵J、的手中，因為

我們敬奉了他們的神祇；上主，你如此作，是公義

的。．我1門備妥釵委慘痛的苦琹，他1門尙以為不足， 14 

如今邈珣他們的秤祇宜譬：要廢除你發出的號令，

淯滅你的家常，吐絕頌揚你的 D 舌，這滅你鞏殿的

卑琿，拆毀你的祭壇，·啟縱異教＾的 D舌，去稱揚 15

虛偽的偶懞，永逯崇拜一1固有血底的君王。．上主! 16 

不要將你的構拭，交與那些根本是虛無的＾物；不

要1支他1門嘲笑我1r, 的沒落，反ill他1門的陰謀傷害自

己，作為那謀害我們者的鑑戒。．上主！求你記念我 17

們，在這災讎之晤，求1不顯現！神明的君王，全能

的主宰，求增我勇氣! • 賜我在猛5師前，口能說劻聽 18

的話~；求i*轉變1也的，之意，去慬I'艮我們的1九A• 1東

另积入和與1也同謀的＾，同歸給盡。 •'I淮原頁1尓親手瘞救 19

我們！上主！求你投助我這孤若無告的＾，除你以

外，我沒有即的泫靠。．你尹悉一切，知我憎恨所有 20

不法者的允榮，厭惡未妥割損者和一切異民的床替；

．你卸道我是迫不得已，因為我憎呈上朝時戴在我頭 21

上的那尊貴的徽號：恫厭它1象沾了不潔的褻布；在我

獨居萌，我決不禪戴。．況且，你的婢女沒有完遑噲 22

纍席上的食物，沒有零逵君王的盛宴，也沒有飲遑

薁祭的淯。．從我汞皮帶至U這裏的師一天萃，直至U王見在， 23 

上主，亞巴師的天主！除你以外，你的婢女沒有即

的喜舉。．威能超眾的天主，求你悔聽失望者的呼聲， 24

拯救我們脫離惡＾的毒手，並救我眼讎迹怖！」

補錄丁

又斯f風扇越規．朝見

第三天，又．斯瘟眾祈禱完畢，眠去苦衣痲跟， 1 



艾補錄丁 2-5:1

2 穿上艷麗服裝，®·亥lj;竟裝飾打総，又呼求了鑒臨萬

物，搖救眾生的天主，就帶了雨1固婢女：一1固蚨着

妣師鎬刁丶者風的身兕匱；另一1固品計；這方令後，扯走封池的

3 長裙。．女也體龑輕盈，容貌嬌艷，令人喜愛；但她此

4 8寺谷P乜驚贍戰。．緄遑幾道宮門，來到君王節；此啫

君王正窩坐龍椅，身瘡蟒袍玉帶，金璧繹遑，餌＾

5 一見生畏。．君王抬起頭耒，見王后前來，龍顏大變，

茱目而我；王后登悔料赫的昏迷，面無＾色， 1到在墮

6 待女也的女皐女身 J:. 。 •1旦 :k. 丑；忽然酮厚變了君丑； B勺，i::.'

1衷 1也的墨度轉為和顏覬色，亮茫跑下龍特，茭手把

她抱往，及至王后甦醞，王1更以溫和的言語撫羣她

7 說：．「艾斯瘟顛，你有甚麼事？我是你罨罨，儘管

苹，之好了！你不至淤·死，王法祇是限淤壩下。賾上前

8 耒！」．方全是拿萃金拭，故在延頸J:. . 且吻女也說：「珣
9 我說罷！」．女也答說：「我主，我見了你，妤懞見了

10 天主的1走者；一見你的威議，我就，之神慌亂了。｀我
11 主，你實令＾驚奇，議容又和藹可親。」．女也正在說

話啫，又彙1到了。君王因此十分擔乜，眾臣1薁 1更都

誤法1走她甦醞過來。
@ 

第五章

請求君王與哈曼赴宴

第三天，艾斯德爾身穿王后的華服，站在王宮

的內院，面向宮殿；那時君王正坐在宮殿的寶廑上，

@ 補錄丁，是為解釋 5: 1-3 。這段經文是出於口傳還是里息瑪苛從希伯來文翻

譯出來的，很難斷定。無疑地，這篇補錄具有希伯來文的特色，並且它的

體裁與艾斯德爾傳完全相同。「第三天」，即守大齋以後的第三天。「苦

衣麻服」，拉他為補贖祈禱時所穿着的。

徊 「好像見了天主的使者」，這句語在聖經上屢見不鮮（參閱創 33: 10 ; 撒上
29: 9 ; 撒下 14:17,20) , 意謂某人的智慧和能力超出需人。

@ 艾斯德爾求天主賜他能說動人的言詞，以轉變猛獅的心意。讀了補錄丁以

後，便知天主如何俯聽了他的祈禱。 6 節是說，天主轉變了王的神氣，一味

溫柔，急忙由寳座上跳下來，雙手將妣抱住；待她甦醞過來，便用溫柔的

言語來安慰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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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5:2-10

5:6; 7:2; 9: 12, 
谷 6:23

面向宮門。 w.君王一見艾斯德爾王后在庭院內，就 2
對她起了寵幸的心，於是向艾斯德爾伸出手中的金

杖，艾斯德爾遂上前來，摸了金杖的頂端。．君王問 3

她説：「艾斯德爾后，你有甚麼事？你要求甚麼？

5:3 

即使要求一半江山，我也必賜給你 I 」 w.艾斯德爾 4
答説：「若大王開恩，請大王今日與哈曼同去飲妾

為陛下所預備的酒宴。」．王遂説：「快叫哈曼來， 5 

以滿足艾斯德爾的心願 I 」於是王和哈曼—同去赴

艾斯德爾預備的酒宴。．酒興之餘，王對艾斯德爾説： 6 

「你要求甚麼，我必給你；不管你求甚麼，那怕是

半壁江山，也必照辦。」．艾斯德爾答説：「這即是 7

我的懇請和要求：．如果我見寵於大王，如果大王樂 8

意俯允我的懇請，實踐我的要求，就請大王明天與

哈曼，再來飲妾所設的酒宴；明天我必依照君王的

命答覆陛下。」 3

哈曼自鳴得意

那一天，哈曼出去，非常高興，滿心喜樂；但 9

是哈曼—見在御門前的猶太人摩爾德開既不起立，

也不退避，就對他滿懷憤恨，®·卻仍忍氣回了家， 10 

]} 艾斯德爾穿上皇后的衣服，這樣即使過着朝臣，也不疑他是被召去見君王。
薛西斯所居的明堂，恐即是考古學家，在穌撒城內，所掘得的「百柱明堂」。

明堂裏的寳座面朝大門，大門前有一庭陡。

® 君王瞥見艾斯德爾，就明白妃的來意，很有禮間她說：「有甚麼事？你要
求甚麼？即使要求一半江山，我也必賜給你！」末一句是表示君王不論妣

求甚麼，沒有不應允的。赫洛多托迪說，蘇西斯王曾許給他的媳婦阿爾塔

因式 (Artaynte) 一丰江山；但當他求一件寶衣時，君王卻拒絕了，祇賜

哈他黃金，或一隊軍隊，或一座城市。參閱谷 6:23 。

@ 艾斯德爾沒有立刻向君王說出她的來意，有兩個喙故： (1) 他為求事必成

功，所以前後左右都須顧到，審滇從事； (2) 他必要設法雷着哈曼在君王

前報告他所懷的陰謀，要求君王立即宣佈他的罪狀。這佈局，當然是出於

作者的匠心獨運。作者在此，偏偏不把事情立即結束，再將筆一轉，又延

長兩天，來迪說所要發生的事件：摩爾德開拜相，哈曼家敗人亡。

@ 艾斯德爾三天絕食以後，再穿上皇后的衣服；摩爾德開守了三天的嚴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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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穿上自己的朝服，走進了皇宮，坐在宮門旁。消滅猶太人的計劃，人都

知道是哈曼所主使的，摩爾德開雷然也知道，認亻也為自己民族的死敵；何

I兄他知道艾斯德爾已經晉見君王，對哈曼更不足懼。



艾 5:11-6:3

11 且打發人叫他的朋友和愛妻則勒士來，．向他們誇耀

自己如何富貴榮華，子女如何眾多，君王如何尊崇

12 他，如何高舉他在眾公卿和朝臣之上。．他又説：「甚

至，艾斯德爾王后，除我以外，沒有諝任何人與君

王—同赴她設的盛宴；明天又請我再同君王到她那

13 裏去。．但每當我一見坐在御門前的猶太入摩爾德開

14 時，這一切於我都乏味了！」．他的愛妻則勒士和他

的朋友便對他説：「該做—個高五十尺的刑架，天

一亮就對君王説：把摩爾德開懸在上面 I 這樣你可

欣然與君王共同走筵了。」哈曼看這主意不錯，就
叫人做了一個刑架。 5

第六章

薛西斯王回憶救命恩人 1:1 

那一夜，君王因失眠，便令人取大事錄，即年 1 :1; 2:21-23 

2 鑑來，在他面前誦讀。．書上這樣記載：摩爾德開如口9

何告發了君王的兩個守門太監彼革堂和特勒土，企

3 圖殺害薛西斯王的事。．王問説：「摩爾德開為這事』II 9:13-16 

得到甚麼尊榮和地位？」服侍他的僕役答説：「他
甚麼也沒有得到。」可

固哈曼身為首相，有一小朝廷，妻子和朋友 謀士，亦稱賢人（參閱 6: 13) 
是這小朝廷的要人。他在他們面前，自鳴得意，自誇多錢多子， 9:7 載

有十個兒子的名字。更使他飄飄然的，是因拐皇后格外禮遇他，請他同皇

上去赴盛宴。這小朝廷開會，議決明日要處決摩爾德開。

'X, ,X, * * 
* 

k `, ,X 

CD 「君王失眠」，前一日艾斯德爾未奉召而竟來朝見，又在蘇西斯王面前恐懼
發恤，明明有事相求，卻未曾開口；這是他失眠的緣故。但進一步阱究，

其失眠乃天主巧妙安排，所以希臘譁本譯作「天主不讓君王入睡」。關於

彼革堂和特勒士的事，參閱補錄甲 12-16 節及 2:21 。按若瑟夫意，薛西斯
一聽到朗誦摩爾德開對自己所作的事，就令停止，仔緬思索摩爾德開所作

的事。路厝安校勘本，在此處付度人情，意譯作「摩爾德開真是個忠誠的
人！救護了我的性命，我仍健在，坐在我的寶座上，實是他的功績，而我

對他尚沒有甚麼表示，實在不對。君王就間臣僕說：為曾挽救時局的摩爾

德開，我們要怎樣做？臣僕雖欽佩摩爾德開，但因怕哈曼，故不敢開口；

君王注意到這一點，其時天已破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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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G:4-13

王請教哈曼

正當君王探聽摩爾德開的賢德時，恰巧哈曼在 4

庭院裏，於是王問説：「是誰在庭院裏？」原來哈

曼正走到了王宮的外庭，要請求君王把摩爾德開縣

在他豎起的刑架上。｀王的僕役答應説 「是哈曼 5
站在庭院裏。」王説：「叫他進來！」．哈曼進來， 6 

王對他説：「假如君王要顯耀一個入，應該怎樣對待

他？」哈曼心想：除我以外，君王還能顯耀誰呢？
創 41:42-43; 列上

1:33; 達 5:29
．於是哈曼對君王説· 「大王對願顯耀的人，．應拿出 7, 8 

大王穿的龍袍和大王騎的頭歉『御馬冠』的稜馬；：
．將龍袍和駿馬交給大王的—個大臣，叫他給大王所 9

要顯耀的入穿上，領他騎着御馬在城中的廣場遊行，

還要有人走在他前面喊道：看，凡皇上頤意顬耀的

人，就是這樣的待他。」

摩爾德開受顯耀
王對哈曼説 「趕快拿龍袍和駿馬來，就照 10

你所説的，去對待坐在御門旁的那猶太人摩爾德開

罷 I 凡你所説的，—點也不可忽略！」．哈曼就拿了 11

龍袍和駿馬來，先給摩爾德開穿上龍袍，然後扶他

骑上駿馬，領他在市內的廣場遊行，還走在他前面

喊道：「凡皇上願意顯耀的人，就是這樣的待他。」

．事後，摩爾德開回到御門，哈曼卻趕快回了家，蒙 12

眉頭飲泣。 0.哈曼將所遭遇的，都給他的愛妻則勒 13

C2:l 首相晉謁君王，原無定時，深夜清晨，可隨時進宮求見。哈曼利用這種權利，
天一亮就走進王宮，央求君王批准他處決摩爾德開的案件。作者筆頭在此

一頓，形成一個「對比」，一反一正，文意屈折，更為生色。艾斯德爾若

未求君王係護猶太民族，摩爾德開當天必死無疑。作者把筆一轉，來個「對

比」。哈曼決意要他死，君王卻要設法尊敬他。哈曼進獻的「尊敬法」，

本來是為自己設想的，卻反而用於他的死敵摩爾德開，真叫哈曼啼笑皆非。

剎那之間，摩爾德開一飛沖天，聞名全國；哈曼銷罄滅跡，貽笑大方。

3 「御馬冠」，君王所骑的玉驄，據考古所得巴比倫的雕刻物，都頤截一種奇
冠，表示那馬是專供君王御用的。波斯帝國也許有這樣的風俗。但有些學

者以此一句，祇暗示君王廄中的御馬，並無其他用意。

i 「蒙着頭飲泣」，不但拐希伯來人（參閱撒下 15: 30 ; 耶 14: 4) ; 雇爾齊島
斯 (Curtius R.) 認為這躬波斯人也算是一種憂閂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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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6:14-7:4

土和朋友述説了。他的謀士和愛妻則勒土對他説：

「在摩爾德開前，你既開始失敗，如果他真是猶太

14 人，你決不能得勝他，終必敗於他前。」回．他們正同
他談論時，王的太監來催哈曼赴艾斯德爾設的盛宴。

第七章

艾斯德爾控告哈曼

1, 2 君王和哈曼同來與艾斯德爾王后宴飲。．在這第 5:3

二天的酒興之餘，王又對艾斯德爾説：「艾斯德爾

后 l 你要求甚麼，我必給你；不論你要求甚麼，即便

3 是半壁江山，也必照辦。」 G).艾斯德爾后答説：「大
王！如果我獲得你垂青寵愛，如果大王歡喜，請饒我

一命，這是我的懇請；也饒我民族一命，這是我的要

4 求，．因為我和我的民族，巳被人出賣，快要遭受蹂 3:8-9

躪、屠殺、毀滅。若是我們衹被人賣為奴婢，那麼我

必不開口；但這仇人毫不顧及君王所受的災害。」:

@ 謀士（亦可譯作賢士）及其妻子，早已知道摩爾德開是個猶太人（參閱
5: 13) 。「如果他真是猶太人」，意謂同猶太人鬥爭，誰也不能自詡必獲
勝利。他們明知道天主如何在危險時救助了以民，如今聽見哈曼所說的，

更叫他們不懷疑哈曼會失敗（參閱出 14: 25 ; 蘇 2: 9; 9: 9 ; 詠 83: 17) 。希
臘文通行本譯作「你必要失敗，定要失敗！你不能與他對抗，因為永生的
天主與他同在！」路濟安校勘本作「你既然打算謀害他，災禍必會降在你
身上。住手罷！因為天主原偏向他們！」

* k `, * 'X, *' * * 

CD 「酒興之餘」，指波斯國人食罷上酒的習俗。按赫洛多托，波斯帝王常在食
罷飲酒之際，決定國家大事。

® 「這仇人毫不顧及君王所受的災害（著譯祇怕我們殘暴的敵人，反籍此使我
們的君王也分外顔得殘暴）」，艾斯德爾暗示哈曼不但販賣猶太民族，並

且有意以殲滅、培殺猶太民族，來暴露薛西斯是個殘忍的君王。這似乎是

本句最合適的意義，但因經文殘缺，學者各有所見，譯文與注釋，意見紛歧，
主要者不外： (1) 敖息楊德爾 (Osian'er) 譯作「如果我們祇被敵人販賣
為奴婢，我就不說了，因為這樣，敵人還不致於使君王有所損失」。 (2)

貝爾托 (Berheau) 澤作「如果……我就不說了，雖然敵人無法補救君王所
受的損失」。 (3) 秀勒爾 (Seburer) 等譯作「如果……我就不說了，因為
災難不怎麼嚴重，甚致使我敢來麻煩大王」。 (4) (步耳 Buhl) 等譯作「如
果……我就不說了，因為災難究不如君王所受的凌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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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7:5-8:1

．薛西斯王問艾斯德爾后説：「這人是誰？那心內打 5

算作這事的人在那裏？」．艾斯德爾答説：「這仇人 6

和死敵，就是這敗類哈曼。」哈曼立時在君王及王

后前，驚惶萬分。·於是君王勃然大怒，即刻退席， 7

走進了御苑；哈曼遂起來懇求艾斯德爾后饒他一命，

因為他看出了君王巳決意要將他置於死地。

哈曼被處吊刑

王由御苑回到餐廳，哈曼正俯伏在艾斯德爾所 8

坐着的榻旁，王惡聲詫叱説：「在王宮內，當着我

的面，居然膽敢存心侮辱王后 l 」王的話一出口，

僕入就蒙起哈曼的臉。？．君王座前的一個太監哈波 9
納説：「正巧，在哈曼家裏，有他給那位曾一言造

褔大王的摩爾德開，豎立的一個五十尺高的刑架。」

王説· 「將他懸在上面丨」．人們遂把哈曼聾在他自 10

己為摩爾德開所做的刑架上；王的忿怒這才平息。固

第八章

摩爾德開榮陞國卿

9: 1; 箴 11 :8; 26:27, 
璵 7:2

薛西斯王當日就將猶太人的敵人哈曼的家業， 1 

賜給了艾斯德爾王后；艾斯德爾同旿也説明了摩翠

@ 哈曼本非存心凌辱皇后，因蘇西斯王一時憤恨交集，見他如此，便以他有
意凌辱。眾臣僕目覯君王的態度，即知哈曼的命運已決定了，逐按波斯國

的風俗，在就刑以前，把哈曼的臉蒙上，誠如箴言作者所說的：「君王的

震怒，是死亡的使者。」（箴 16:14) 貢達明 (Condamin) 將「僕人就蒙

起哈曼的臉」一句，改作「哈曼一時羞澀滿面」。這種修改，似乎不必要。

i 史事以本章為結；全篇可視為一插戯劇，到此閉曏。以下所記，不外是摩

爾德開得勝哈曼的餘韻。哈曼的命運使我們聯想到訓道篇的語：「你若在
某省看見欺壓窮人，違犯公道和正義的事，不必對此驚奇，因為高者之上

還有更高者在上鑒察，而他們之上還有更高者。」 （訓 5: 7) 。若瑟夫說：

「這故事逼迫我驚異天主的照顧和他的智慧與公義。因為天主不但懲罰了哈

曼，反叫他親身走上自己哈別人所準備的刑架。這事教訓我們，意圖謀害

人的，常想不到是給自己準備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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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8:2-10

2 
德開與她自己的關係，摩爾德開就來覲見君王。．君

王於是取下由哈曼那裏拿回來的指璽，給了摩爾德

開，艾斯德爾以後叫摩爾德開管理哈曼的家業。『

箴 13:22;
達 2:48-49

艾斯德爾求王保護猶太人

艾斯德爾又去向君王求情，俯伏在他足下，含

淚哀求他取消阿加格人哈曼所加的禍害，和他為害

4 猶太人所設的陰謀。．王向艾斯德爾伸出金杖，艾斯

5 德爾就起來，站在君王前，｀説：「如果大王喜歡， 口9
如果我得陛下寵幸，如果大王認為合理且喜愛我，

就請寫—道諭令，把大王為消滅全國各省的猶太人

所頒下的文書，即阿加格人哈默大達的兒子哈曼的

6 陰謀廢除。．事實上，我怎能忍見我的民族遭受迫

7 害？我怎能忍見我的親屬消滅？」．薛西斯王對艾斯口9

德爾后和猶太人摩爾德開説：「我已將哈曼的家業

賜給了艾斯德爾，而他本人已被懸在刑架上，因為

8 他竟要對猶太人下毒手。．如今就照你們的意思，以

君王的名義，為保護猶太人寫一道文書，蓋上君王

的玉印。凡以君王名義所寫，且蓋有君王玉印的文

9 書，決不得廢除。」 e».就在那時候，即在三月一—
「息汪」月二十三日，召集了眾御史，要依照摩爾

德開為保護猶太人提示的一切，用各省的文字，各

民族的語言，也給猶太人以他們的文字語言，寫了

—道文書，公告由印度至雇士一百二十七省的猶太

10 人、御史大臣、各省省長及首長。印·摩爾德開遂以

[ 按波斯國的習俗，犯人的家產，國家一律沒收。薛西斯將哈曼財產賜給艾

斯德爾皇后，皇后轉託摩爾德開管理。蘇西斯立摩爾德開代哈曼為首相，

居全國之次位。

® 猶太人的仇人哈曼雖然死了，他以皇帝的名義所頒布的上諭卻仍然有效，
因為波斯國君王的上踰是不能廢棄的，故此皇后不待召又去朝覲君王。薛

西斯如上次一樣，向她伸出金杖，艾斯德爾就起來玷在君王前，求他另下

一道保護猶太民族的上諭。

@ 君王授意艾斯德爾及摩爾德開從新頒發上踰，其辦法與第一次上洽無異，
「以君王的名義」撰修，「蓋上君王的玉印」 （參閱 3: 12) 。

] 「息汪」月，乃猶太教曆之第三月，即今陽曆五月、六月之間。希臘文譯本

誤作「尼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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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8:11~ 補錄戊 2

薛西斯王的名義，寫了造道文書，蓋上君王的玉印，

然後派遣驛使，騎羞御廄裏的駿馬，傳遞文書。．文 11

書上載着：君王恩准在各城市的猶太人，有團結自
衛的權利，也准許他們破壞、殺害、消滅那些侵害

他們的各族和各省的軍民，也可殺他們的婦孺，搶

奪他們的財產；．且應在十二月「阿達爾」月十三日 12
那一天，在薛西斯帝國各省內開始生效。固

補錄戊

徭謀5首太J、的諠文＠

頴文如下：「薛吉斯大王致11矣由 Ep度至厄提約 1

丕雎一百二十七省省長，藁卑淤联之官員叻．查有多 2

＾，晟主定加之霈官厚嵇，其＾反而盒妄自募大，

@ 依新諭旨，猶太人有權利集會保護自己的性命。第二道上諭並未完全廢除
第一道上諭，祇准許猶太人有權利向敵人復仇，殺戮他們的婦孺，劫掠他

們的財產。當然這種辦法不合乎先知的遺訓，更不合乎新約博愛的道理。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1) 那時「復仇律」普遍流行，也是天主所准許的； (2) 
為面臨死亡的猶太人，此為惟一無二的合法保護； (3) 在耶穌降生以後

二千多年的今日，人類在我們眼前所演的燕情培殺，真叫當時的猶太人大

為羞慚。

@ 附錄戊，拐第二道上諭全文。這道上踰的原文，或是希臘文，或本書所保
存的是朝廷的史官所譯成的希臘文。雖然如此，卻不能否認此文書帶有希

伯來文的風味。這不足為奇，因為原文是一個猶太人 摩爾德開 寫

的。這文書缺乏舊羅馬法律的簡潔，用的是純粹昔日柬方皇帝寫諭旨所用

的一種散文。文書大意如下： 1-3 節，首為致候語，次謂迅速晉陞小人，易

使他妄自尊大，辜恩負義。 4-5 節，居顯位的人，易受暴發小人的欺騙。 6-8

節，這種現象如今在波斯國內就已發生了，所以君王為使他的屬下得享安

樂，應急速以正義來解決這意外事件。 9-13 節，說明哈曼的陰謀。 14-15 節，

君王緬心考查，始知猶太民族是一良善奉公守法的民族。 16-19 節，因此下

令決定三事： (1) 人民不必履行前項上踰； (2) 猶太民族今後能依照自

己的法律和風俗生活； (3) 頤波斯人也慶祝「阿達爾」月十三日。 20 節，

制裁：凡不履行此項上銪的，應受處罰。

囝「厄提約丕雅」，希伯來文原作雇士，是非洲東北部的一個國家，亦名阿比

西尼亞，今譯埃塞俄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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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補錄戊 3-13

不僅企圖危害朕之所屬為滿足，遑而圖謀推1到其

3 凪主。 ®•f皮等不惜將知晟顆愛之義由 J、間抹翠，且
夏與無知之輩，驕矜自大，對常鑒臨萬物，嫉呈如

4 1九至公義之天主，自以為可以逗避。.,.皮等多居顯

瘟，屢受公卿友朋妄言之煽癌，而共謀傾流無辜者

5 之血，因而陷淤不可兢救之禍殃： .,. 皮等利启乖長欺

6 詐之計謀，迏蒞忠貞純良之公卿。．此虞無須引證留

博淤我1齊之古籍，扇輩考察此輩虱劣掌權者所啟敗

7 瘟惡行，卽可知曉。．是以為防覘給未然， 1衷帝國免

3 旋禍亂， AA1男享安樂，．朕不復妄聽讒言，務以正

9 義裁判，虞斷呈遞於朕之案件。．今哈默大達之子， 補正乙 6 節

馬其頓＾哈曼，實非波斯血統，本不堪朕之寬1.::::.'

10 然朕1乃收為客卿，．親歷朕對各族所有之漫恵，竟菠

11 募稱為父，妥萬民翠禮，瘟居帘座之次。．今高官堰

12 蹄，而乜癲刁、足，，竟沿欠湧：月共1立，禮咽芸希,.'.夏千鴯方可哲

計，企圖將朕之救命1見主摩爾子且開，並朕之無辜后

13 妃．又斯璋爾，與其全族上下，予以洎滅。．如此，欲

® 波斯人在阿革默尼得 (Achemenidae) 朝代，究竟是信奉惟一神教，即瑣羅

亞斯德 (Zoroaster) 所創立的一種包含二元教義，而後來兗呼為一神教的宗

教；或是信奉二元教？學者的意見雖然不一致，可是都承認阿革默尼得朝

代的君王所信奉的宗教，偏向惟一神教。他們按瑣羅亞斯德的教訓，稱神

為「阿胡辣瑪次達」 (Abura Mazda)' 意謂「智慧的大王」。阿胡辣瑪次
達是萬物之主，此名實含有絕對聖潔、清白丶公義等意義。按照默息納

(Messina) 的主張，阿胡辣瑪次達似乎缺乏全能全德，因為直到世界末日總

有阿黎曼 (Aribman) 惡神不停地起來反抗他。但在末世阿胡辣瑪次達卻要

徹底制勝阿黎曼，真理公義最後獲得勝利，強皋奸邪必遭滅亡，新天新地

必要實現。波斯國阿革默尼得朝代的君王，都恭敬阿胡辣瑪次達。薛西斯

艾斯德爾傳的薛西斯，在波斯波理城的刻文上說：「我所作的一切，

全是因阿胡辣瑪次達的聖旨而作的，阿胡辣瑪次達援助了我，使我獲得成

功。」在國民前，波斯國阿革默尼得朝代諸王，雖然表示保守本國的宗教；

但因政治的原故，在被征服的外邦民族前，卻毫不顧忌地接納外邦的神和

宗教。於是居魯士在克服巴比倫以後，當着巴比倫居民的面前，將這事歸

功於他們所敬的神瑪爾杜克；在釋放猶太民族歸國的上諭上他說：「上天

的天主上主，將地上萬國交給了我，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築

一座殿宇。」（厄上 1: 2) 若注意到這些政治的原則，便不難明白，為何在

以薛西斯的名義所寫的上諭中，在 3,14-15 節，有這樣富於惟一神教意義

的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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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補錄戌 14-8:16

乘朕之孤立，交波斯帝國給馬其頓＾。｀然璩朕察 14
知，此取類欲琿滅之灕太＾，原非作惡歹臨，實乃

奉公守法之民，．波等乃贍朕舆朕租國昌盛之至窩至 15

大，永生天主之子民。·是以爾輩不宜履行哈默大達 16

之子噲曼分爵發之文書，因其撰者與全家已懸首於鯀

猜U門前矣！此乃主宰萬物者天主1支其得此隷覘。．因 17

厄二 7:25-26 此，是項文告，爾輩覘囯虞公布，准猶太＾遵守其

固有之法律，且覘在擇定迫害f皮等之曰，胛「阿遣

扇」十二月十三巳，盅助f及等音文抗翠害f皮等之J丶°

9:27 ·蓋主宰萬物者天主，已將此淯滅選民之曰七為喜樂 18

達 3.29 之日。．是以於擷輩之慶節中，也覘隆重慶祝此紀念 19

日，凍現今與未耒皆慶祝朕與親善波斯者之勝利，

隹i為圖謀害朕之輩，乃滅亡之紀念曰。．凡不履行此 20

命令之城市或區域，覘毫不留情，一律火焚71 斬，

1良止匕域區非1旦＾且亦不至，貯鳥獸也祿為畏途，直道

永'溢a= 。」 @ 

猶太人慶祝勝利

這道文書應視為去律，公布在各省內，通告各 13

民族—律遵守，好使猶太人準備在這一天，可向自
達 5.7 己的敵人復仇。．因睪使迫於君令，騎舊御馬，火速出 14

發。這諭文同時也在穌撒禁城公布。·摩爾德開於是 15

拜別君王出來，身穿紫白相間的御袍，戴着大金冠，
補錄甲 10 節 披着純白和朱紅的氂衣。此時穌撒城歡欣雀躍。·猶 16

回 9-13 節，君王拉出哈曼的奸計： (1) 他圖謀篡奪王位，弒殺君王；也許哈

曼曾參與兩位太監的陰謀（補錄甲 6 節）； (2) 他也要毀滅摩爾德開及艾

斯德爾與他們的民族； (3) 最後他要把波斯國的王室推翻而復興瑪待。在

經文內說哈曼是個用其頓人，並說他蓄意把波斯國賣給馬其頓國；這原是

一種時代的鐠誤。在薛西斯的時代，馬其頓國還不是那磨重要的國家，未

能威脅帝國的安全。因此學者提出兩種見解： (1) 按伐加黎 (Vaccari)'

或編輯者在此改了原文，以便適合當代的歷史； (2) 或「馬其頓國」和「用

其頓人」乃是抄寫之誤，應改作「瑪待國」和「瑪待人」。第二種意見，

似乎較妥，因為： (1) 瑪待國是被波斯國征服的，所以很自然願意革命；

(2) 因為哈曼是舊麫待國人。在艾斯德爾傳內常說他是阿加格人，然而阿

加格大概是指阿加茲，離現在的科爾斯巴得 (Khoisbad) 不遠，屬舊瑪待國。

@ 20 節，參閱耶 9:10; 12:4; 則 14: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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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8:17-9:12

17 太人終於得到了光明、喜樂、幸福和榮耀。．在各省

各城中，凡是君令、上諭所到之處，猶太人無不歡

欣雀躍，休假宴飲；各地的異民有許多人因為害怕
猶太人，而入了猶太籍。回

第九章

猶太人復仇
十二月，「阿達爾」月十三日，是該執行君令 4·17: 8. l 

和上諭的那一天，也是猶太人的敵人原想殲滅猶太
2 人的日期，卻變成了猶太人制服敵人的日子。．住在創 22:17

薛西斯王各省各城的猶太人，都聚集起來，動手攻

打那些想謀害他們的人，但沒有一個人能敵擋他們，
3 因為所有人民都害怕他們 G • 各省的首長，御史大臣

和省長，以及為君王服務的入，都擁護猶太人，因
4 為害怕摩爾德開。．的確，摩爾德開在王宮裏巳掌大

權，聲譽傳遍各省，而摩爾德開的權力愈來愈大。

5 ．這樣猶太人就用刀屠殺，消滅了—切敵人，任意對友 15 6 

6 待了仇恨他們的人；二．祇在穌撒禁城，猶太人就殺
7 死了五百人，．也殺了帕商大達、達耳豐、阿斯帕達、

8, 9 • 頗辣達、阿達里雅、阿黎大達、．帕瑪市達、阿黎賽丶
10 阿黎待與耶匝達，．即哈默大達的兒子，猶太人的仇 3·13; 9 15；友;補15贊:7,戊ll 

9-10 節
11 入哈曼的十個兒子，但沒有下手搶奪財物。二．當天，
12 君王就知道了在穌撒禁城內殺死的人數。．王對艾斯 5:3

@ 「入了猶太籍」，即改奉猶太教。時勢驟變，如不附和猶太人，恐有性命危
險！

'X, *' *' 
* 

*' * ,X, 

CD 1-5 節，迪說猶太人怎樣對敵人復仇。他們很順利地進行了這件事，因為所

有的官員都畏懼摩爾德開首相。

2 哈曼的十個兒子的名字，除了阿達里雅外，其餘都是波斯名字。至於它們
的意思及本書內所記其他波斯名字的意義，因為學者的洽釋不一，故在本

書的注解內，我們也不加注意。據塔爾古木，哈曼的十個兒子是被掛在刑

架上處決的，如同他們的父親一樣；但是依據經文，似乎他們先被刑戮，

因為要警告穌撒的居民，故後來把他們懸屍在刑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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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9:13~19

9:10 

德爾后説：「在龢撒禁城內，猶太人巳殺死五百人

和哈曼的十個兒子，在帝國其他各省內，他們更將

做出何事？如今你還請求甚麼，我必賜給你；你還

要求甚麼，我都必履行。」．艾斯德爾答説· 「如蒙 13

大王賜恩，請恩准住在穌撒的猶太人，明天也照今

天的法律行事，把哈曼的十個兒子懸在刑架上。」

．王就下令照辦。於是在穌撒發出了一道諭旨，要 14

把哈曼的十個兒子懸在刑架上。｀在「阿達爾」月 15
十四日那—天，住在穌撒的猶太人又集合起來，在

友 15:6 那裏擊殺了三百人，但沒有下手搶奪財物。勺、．住在 16
君王各省的其他猶太人，也聚集起來保衛自己，擺

脱敵人的侵害，把他們的七萬五千仇人殺死，但沒

有下手搶奪財物。｀．這是「阿達爾」月十三日的事； 17 

十四日那天，他們安息，舉行慶功的歡宴。·住在 18

酥撒的猶太人，因為在十三十四日聚集復仇，便於
厄下 8:10-12;
默 11:10

十五日安息，舉行慶功的歡宴。．從此以後，那些住 19

在村莊的猶太鄉民，奉「阿達爾」月十四日為慶日，

歡宴慶祝，互送禮物；但居住在城市的猶太人卻以

「阿達爾」月十五日為慶日，互送禮物。＠

@ 惟理派的批評家非議艾斯德爾心募，然在我們這一世代的人，親眼看見了
多少更凶殘的事，並且所持的理由，更不如當日猶太人所持的理由那麼冠

冕圭皇。如此我們該稱讚艾斯德爾所行的嗎？斷乎不是，祇可說祂情有可

原。試想在穌撒城中，哈曼雖死，他的黨羽卻不少；所以艾斯德爾為顧及

自己民族未來的安全，再請求皇帝准許猶太人不但在禁城內，即整個穌撒

城內，依照頭一天的法律，進行報復，以除後患。

］「卻沒有下手搶奪財物」，這一句是為叫讀者明白，猶太人祇執行了合法的

自衛。按上諭，他們本能劫掠敵人的財產（參閱 8:11; 9:10) 。如此他們

效法了亞巴郎，不願籍着敵人的財產致富（參閒創 14: 22) 。

5 「七萬五千人」，按希臘文譯本通行本，祇有 15000 人；按路濟安校勘本，

祇有 10107 人。後世抄書的人多喜鋪張，如此可審被殺的人數，最多不超

出萬餘。我們如想到波斯帝國版圖如何廣大，從印度直到厄提約丕雅，從

地中海直到裏悔，再想當時復仇的風氣和近來所發生的戰爭棲慘之事，就

覺得這場凶殺並不算太閃人。朋突國君王米特黎塔忒，版圖尚不及波斯國

二十分之一，在一天之內，竟殺了 80000 羅馬人！

@ 在波斯帝國僑居的猶太人，於「阿達爾」月十三日上執行君王的法令，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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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上休業聯歡誌慶；然而住在穌撒禁城與城市中的猶太人，卻在十三和

十四兩天，執行復仇的法令，十五日休業誌慶。作者編艾斯德爾傳時，這

風俗似乎尚在。



艾 9:20-32

普陵節的來歷

20 摩爾德開於是將這些事記錄下來，並向薛西斯

21 王各省遠近的猶太人頒發文書， 5通告他們應每年
22 慶祝「阿達爾」月十四十五兩天，．因為這兩天是猶 9:29

太入徹底擺脱仇敵的日子，而這一月為他們是化憂

為喜，化凶為吉的一月，因此該以歡宴慶祝這兩天，

23 互贈禮物，救濟窮困。·猶太人便把已開始舉行的和 3:7

摩爾德開給他們規定的事，奉為永遠當守的盛典。

24 • 原來，阿加格人哈默大達的兒子哈曼，那全猶太入 6:5-13

的仇人曾蓄意加害猶太入，要將他們滅絕，就抽出
25 「普爾」即籤，來擇定剷除殲滅他們的日子。．但是

君王一洞悉此事，便下諭令説：「哈曼加害猶太人

想出來的陰謀，應加在他自己頭上 I 」就判處他和

26 他的兒子們懸在刑架上。．從此，人就援用「普爾」 8:12, 17 

一名，稱這兩天為「普陵節」。依照這文書記載的，

27 和他們有關此事親身看見及經歷的一切，．猶太人便

給自己，給自己的子孫，給一切加入他們集會的入，

規定了「每年該照規定依時慶祝這兩天」為不可更

28 改的法律；．世世代代，家家戶戶，各省各城，應纪

念和慶祝這兩天；猶太人決不可廢除這兩天的「普

29 陵節」，他們的子孫也決不可忘掉這慶節。．阿彼海 9:23-26

耳的女兒艾斯德爾后與猶太入摩爾德開，又以全權

30 再度寫了—道核准「普陵節」的文書。．然後把此文

書分發給所有住在薛西斯帝國一百二十七省內的猶

31 太人，以平和誠懇的言詞，．勸他們遵照猶太人摩爾

德開對這「普陵節」所規定的，依時舉行。至於禁

食和哀歌的吟詠等禮，則可依嚥他們自己及自己的

32 後代所規定的去行。．從此，艾斯德爾的命令，便成

了「普陵節」的規定，並記載於史冊。

CL 20-32 節，也許是後人補入的。它的性質似屬於敕令詔诒，與前九章一種戯
劇色衫的歷史文體大異。「摩爾德開於是將這事記錄下來」，批評家從來
對此有所爭論。舊時經師，依據此句而主張是摩爾德開穹了艾斯德爾傳；

但是現代學者，加以否認。他們解釋說，摩爾德開為公布「普陵節」寫了

一道文書，艾斯德爾后為堅固摩爾德開所穹的，也寫了一道文書；兩人所
穹的文書，大意包括在 20-32 節。當然，這兩道文書附帶敍迪「普陵節」
的歷史，所以與現存的艾斯德爾傳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然而相同的成分究

竟如何？誰也不能決定。關於「普陵節」的由來和禮儀，參閒 10 章後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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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10: 1- 補錄己 7

第十章

結論
1:1 
加下 15:14

薛西斯王向陸地及各海島的居民徵税。．他所行 1, 2 

偉大英勇的事跡，以及顯耀摩爾德開的詳細經過，

都記載在瑪待和波斯君王的《年鑑》上。·猶太人摩 3

爾德開，位僅次於薛西斯王，受猶太人的敬重，受

他全體同胞的愛戴；他也努力為他的民族謀幸福，

關心他的整個種族的安全。豆，

補錄己

解釋［摩篦i 1. 風開的夢
摩眾德開說：「這一切都是天主一手完成的： 1 

．對這一切，我還記得我作的夢，果然都一一痘驗 2

了：．那變成大河的小泉，其上照讜瘠像太陽的曙 3

圭，和洶湧的水， 艾斯瘟癖i 就是這大~方，君

王娶了她，立為王后；．那兩條巨龍，便是我和洽 4

曼；．萬民就是那些團緒萃耒，要剷除繼太＾名號 5

的群眾；．我的民族，就是以色列，他們向天主哀 6

號，而猩得了救緩；上主救了 1也的百娃，上主1妄

我們眼讎了這一切鵠覘，天主在萬民中啟了窣前

未有的奇躊和偉紫。·因此，天主制定了兩籤： 7 

CD 1-3 節，作者敍迪薛面斯大王的光榮和權能，使讀者領悟到摩爾德開的寵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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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勢力。這位猶太人不是一個小國君王的首梠，而是薛西斯大王的國卿。

「陸地」，指包括 127 省的波斯帝國。「 i華島」，指地中海東部羣島；這些

地區都給大王吶税。「偉大英勇的事跡」，指王的武功，同時又指他所建

築的宮殿、牌坊丶廟宇和紀念物。考古學家發掘了穌撒和波斯波理兩座城

以後，藥不說薛西斯對建築甚成興趣，具有建築的天才。 2 節，作者以列王

纪及編年紀的體裁，結束艾斯德爾傳的歷史。本書常把波斯放在瑪待以

先，在此處卻把瑪待放在波斯以先，也許因為瑪待民族的歷史比波斯民族

的歷史更拐古遠。在上迪各處先提波斯，是因為那時的朝代，即阿革默尼

得 (Achemenidae) 朝代，出自波斯。這大帝國的年鑑史冊都已散佚，祇有

一些斷簡殘篇，保存在希臘作家所編撰的史籍內。



8 一籤為天主的百妺，一籤為其 1也的民族。．這雨

籤在天主為萬民所指定的啫日，出現在天主前；

9, 10• 天主這肆了 1也的民族，淙謀了 1也的家堂。．「阿

違眾」兵的十四丶十五雨天，為他們將成為以色列

民族中，世世代代，永逯在天主台前歡聚喜樂的慶

辰。 ~2)

希臘文譯者的法語

11 i卜托助未與克婁帕特錬鄄政第臨年，自稱為司

祭兼助耒A的多見太，埕訂也的兒子刁卜才£月1J 才文帶牙乏了

上造「普陵節」的紀錼，牠們旁定這紀錼是真實可

1言的， _;it_且話i是耳酮珞挪詮令居民中的1日托肋米的兒子

里臭巧苛翻譯的。危

艾補錄己 8-11

~! 附錄己 1-10 節，載摩爾德開自己解釋所得的怪夢。此段原文自然是希伯來

文，簡潔明楊。「天主制定了兩籤：一籤為天主的百姓，一籤為其他的民族」

(7 節），是說雖然異民想謀害選民，卻終歸失敗，因為以色列是天主的民族，

所以天主想起了他的百姓，保護了他的家業。 8 節，兩籤已人格化了，它們

同時來到天主前聽候使命。

立 附錄己 H 節，是希臘文繹者的注解。埃及國王名仆托肋米的很多，王后名

克婁帕特辣的也不少。本節內，有三個仆托肋米。 (1) 第一個仆托肋米，

是埃及王。埃及王中，王名仆托肋米而王后名克婁帕特辣、執政有四年的，

祇有三度為王、號為拉提洛斯的仆托肋米八世 (Ptolemy VIII Lathyros, 公
元前 116-81 年）的。 (2) 第二個仆托肋米，是一個肋未人兼司祭多息太

的兒子；父子同來到亞歷山大里亞，帶來了關於「普陵節」的紀錄。此處

所謂的紀錄，恐即指艾斯德爾傳。這紀錄，他們認為是瓘實可靠的。 (3)

第三個仆托肋米，是一個住在耶路撒冷、名叫仆托肋米的居民；他的兒子

里息瑪苛將這「真實可信」的「紀錄」，譯成希臘文。由此可知 q 在公元

前第二世紀初或一世紀末，本書已被譯成希臘文。雖然里息坍苛住在耶路

撒冷，可是他對於希臘文有相當嗶究；也許他的父親仆托肋米是曾僑居亞

歷山大里亞城內的猶太人。依據近日所得紙草紙文件，發現許多僑居在亞

歷山大里亞城內的猶太人，都有仆托肋米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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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附錄：論普陵節

附錄

論 r 普陵節」

(1) 「普陵節」的起源

「普陵」一字，乃是「普爾」 (Phur) 一字的多數。「普爾」原不

是希伯來文，但是它的多數的末音「陵」，卻是依希伯來文法附加的。

按艾斯德爾傳，「普爾」一字的意思就是「籤」（參閌 3:7 等處）。

近一百年的學者，盡力硏究這字的語源。就語言學來說，他們最主要的

意見不外： (1) 按哈肋威 (Ha levy) 及厄爾布特 (Erbt) , 「普爾」
是由希伯來文「帕辣爾」 (Parar) 動詞產生出來的，意謂「打碎」；

而按米加厄里斯 (Mi chae 1 i s) , 「普爾」即是希伯來名字「普辣」
(Phura)' 即謂「榨酒池」。 (2) 「普爾」乃是一句波斯語，即舊波

斯語及在吠陀經語 (nomen ved i cum) 之「普爾提」 (Phurti) , 即謂
分子或禮物。 (3) 按丟拉弗阿 (Dieulafoy) , 「普爾」與梵語「頗爾」
(Por) 原是一字，即謂針籍或骰子。 (4) 按肋委 (Levy) 、貝阿 (Bea)

及穌彼古 (Soubigou) 等人的意見，「普爾」原是存在赫特、亞迪和波

斯語中的一句阿卡得 (Accad) 語，義訓抽籤，或指籤上所指定的事；

艾斯德爾傳作者釋「普爾」為籤，適得其義。總之，依據現代語言學的

結論，「普爾」一字即謂籤。「普陵節」，單就語言學來說，亦可稱為

「抽籤節」。

這慶節的來歷，在艾斯德爾傳內，很詳細地加以介紹。哈曼

抽籤為決定消滅猶太民族的日子；然而得天主的護救，殲滅的日子

為猶太人反而變為一個勝利、歡樂、光榮的日子。這事多麼奇妙！

這種孜恩，是如此宏大，致使僑居異國的猶太人的兩位首領，波斯

帝國的皇后艾斯德爾和首相摩爾德開，遂規定了猶太民族世世代

代，在各地各國，應永遠舉行這有意義的節慶。建立這節期的動

機，與建立「尼加諾爾節」的動機完全相同，是要猶太民族記念

國家的大勝利（參閱加上 7:49; 加下 15:36) 。據加下 15: 37 , 猶
太人在公元前一世紀，已舉行這節期，並稱之為「摩爾德開紀念

日」。在公元後第一世紀，若瑟夫在他所箸《猶太古史》一書內，講

迪摩爾德開和艾斯德爾的事跡以後，說明在他自己的時候，猶太人仍奉

行這慶節。他說：「因此，直到現在，凡居在世界上的猶太人，在這兩

天內過節，彼此饋贈禮物。」尚有一點應注意，在若瑟夫時代，「尼加

諾爾節」已漸漸不舉行；但是直到現在，猶太人都仍然舉行「普陵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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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附錄：論普陵節

猶太的經師當說：「聖殿和先知書都能消滅，祇有『普陵節』和『艾斯

德爾傳』 (Megillath) 總不能消滅。」自古以來，他們都相信默西亞

來了以後，不會廢棄梅瑟的法律和艾斯德爾傳。結論是，「普陵節」應

有一種歷史的事跡為依據，不然它的來歷和它的存在就成躬一個解不開

的啞謎。所依據的歷史事跡，就是艾斯德爾傳所記載的，猶太民族所得

的大勝利。

(2) 惟理派學者關於「普陵節」起源的主要見解

批判學者找出了許多理由來造明艾斯德爾傳缺乏歷史的價值，但是

「普陵節」卻是本書歷史性的鐵證。誰也知道一個民族歷史的承傳，決

不是急空控造的。因此他們費盡心血，設法證明「普陵節」不是由艾斯

德爾傳產生的；而是先有「普陵節」，然後才有解釋「普陵節」的艾斯

德爾傳。為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想出的理由真不少。以下是他們最主

要的見解。

主要見解，不外三種： 1. 「普陵節」雖然發生在猶太民族中，卻與
艾斯德爾傳所溝的事實無闢； 2. 「普陵節」乃是一異教人奉行的慶節，
或出自波斯、或出自巴比倫、或出自希臘，後來傳入猶太民族； 3. 「普
陵節」是巴比倫的一個改裝劵歷史小說的神話。三種見解都不外主張艾

斯德爾傳所載的史事不是事實，而是劵解釋這奇怪丶大概由外邦傳來的

「普陵節」。據他們的意思，艾斯德爾傳祇不過是為粉飾一個在猶太人

中，不合法產生的節慶的傳奇。

L 「普陵節」原出自猶太民族

(i) 布肋克 (Bleek) 以布，猶太人建立了「普陵節」，是劣紀念巴比

倫充軍的釋放； (ii) 委耳黎黑 (Willrich) 說，在艾斯德爾傳內所

逑對猶太敵人的殺戮，就是那在非斯貢 (Ptolemaeus Phison, 公元前
169-116 年）當埃及國王時，猶太人對施勒尼 (Cyrene) 居民的屠殺；

(iii) 米加厄里斯 (Mi chae 1 is) 以為，「普陵節」與「尼加諾爾節」
原屬一事（參閒加下 15: 20-36) 。非公教學者客尼格 (Koenig) 反質

疑米氏說，證據何在？在瑪加伯傳內明明兩個節期相提並論，豈能混為

一談。艾斯德爾傳內的歷史與猶大得勝尼加諾爾一事，有甚麼關係？猶

太國的風俗，若瑟夫的證據，為甚麼沒有價值？按這種意見，抽籤一事

和艾斯德爾——我們書中的主角—一與尼加諾爾的潰敗有甚麼關係？

2. 「普陵節」是由外邦民族傳入猶太民族中的慶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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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格勒茲 (Graetz) 認為，「普陵節」是希臘和羅馬人所舉行的「當

新酒節」； (ii) 許多其他作者，如瑪耶爾 (Meyer) 、希漆黑 (Hitzig)

及豐哈默爾 (Von Hammer) , 以「普陵節」或是波斯人所過的春節、新
年或「亡者節」。依照這些學者的意見，猶太人久居在波斯國，不能不

受到他們的影零甚至同化，而開始舉行這種節期。日後為使居在巴力斯

垣的同胞接受這從外教人傳來的節期，就編著了艾斯德爾傳。如此，居

在巴力斯垣的反動分子，也漸次地接受了這由外教民族傳來的節期；

至公元後第二世纪初，再沒有人超來反對了。豪仆特 (Haupt) 說，這

些意見究免不外是假設。所以他和其他硏究巴比倫文化的學者另闢新

路，竭力使用巴比倫的神語來解釋「普陵節」的超源。

3. 「普陵節」是巴比倫神語改裝為歷史的神語小說

艾斯德爾傳，是說明厄藍的神如何得勝了巴比倫的神。摩爾德開即是瑪

爾杜克 (Marduk) 神，艾斯德爾即是依市塔爾 (Ishtar) 女神；瓦市提

乃是厄藍女神瑪巿提 (Mashti)' 哈曼亦是厄藍的神胡曼 (Human) 。

摩爾德開和艾斯德爾得勝了哈曼和瓦市提，無異乎巴比倫神瑪爾杜克和

依市塔爾女神得勝了厄藍的女神瑪市提和胡曼神。

為鮮擇「普陵節」超源的學說，尚有十多種，不能悉加閨迪。拉岡

熱說得好，事實原是很簡單的，比這些干變萬化的意見更為簡單。巴比

倫語言學家苛斯昆 (Cosquin) , 也指明他們同道所利用的理由，是玷
立不住的。

(3) 「普陵節」的禮儀

按照米市納傳及猶太人的禮儀記，猶太人過「普陵節」的習俗

大抵如下。一到了「阿達爾」月十三日，人民為纪念艾斯德爾及

他的婢女絕食，謹守齋戒；到了晚上，各自在門窗上張掛明燈，

因此這節又稱拐「燈光節」 (ta fota) 。當天晚上，在會堂內朗

涌艾斯德爾傳。誦讀時，一聽到哈曼和他的妻子則勒市的名字，

在場的人就喊說：「頤他（他）受詛咒！」一讀到摩爾德開和艾

斯德爾的名字，人就喊說：「願他（她）受祝福！」有些地方，

「阿達爾」月十三日晚上，在會堂內不念艾斯德爾傳，卻念創世

紀 32-34 章；至第十四日早上，在會堂內方念艾斯德爾傳，比前

天晚上更為熱鬧。在這一天猶太人彼此饋贈禮物，拜訪親友，施濟

窮人，大吃大喝。有些地方十四日早上，除讀艾斯德爾傳外，也誦

讀出谷紀 17:8-16 和撒上 15:8 等節；這兩段記載以民如何得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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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曼的徂先阿瑪肋克人。猶太人因劵歷來屢受外邦民族的壓迫，

所以在讀艾斯德爾傳時，他們所說出的那些罵哈曼、罵則勒市、罵

異民的語，需有意影射他們當時的敵人。在第四丶第五世纪時，至

少那些居在羅馬帝國中的猶太人，到了「阿達爾」月十四日，當將

哈曼的像和一個十字架一同焚燒。希伯來學者及語言專家德敖多

齊敖 (Theodot ion) , 取締了這風俗（參閱 Codex Theod. XV I. 
VIII.18) 。有時在「普陵節」那一天，猶太人也集合起來，攻打

公教信徒；然而，他們在這一天內，也有時施濟貧窮的公教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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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稱

瑪加伯

引言

瑪加伯引言

以「瑪加伯」取名的書共有四卷，第三卷是一篇民間的故事，

第四卷是—部倫理書；四卷皆是阿斯摩乃及黑洛德兩個朝代的產物

(aetas Asmonaeorum et 日erodianorum) 。前兩卷屬於正經，後兩卷
—向被視為偽經；雖然是偽經，但亦曾博得古代一般東方信徒的重視。

瑪加伯是瑪塔提雅第三子之名，本書上卷（加上）常用其全名「猶

大瑪加伯」，下卷（加下）則多次簡稱為「瑪加伯」。此名的原義，

按希伯來文，有「鎚頭」之意（參閲民 4:1 ; 列上 6:7; 依 44:12 ; 
耶 10:4) 。猶大取此名，意即執鎚者。瑪加伯—生英勇破敵，可謂

名副其實。他的父親瑪塔提雅死前已預言他將來的使命（參閲加上

2:66) 。加耳默 (Ca'met) 對此名的意義另有解釋，他認為按希伯來文，

有「消滅」的意思。不過學者們多數擁護前説；此外尚有種種的解釋，

本書不便——詳舉。日後此名漸次引申指所有反對希臘文化主義而為

信仰戰爭的人，如瑪加伯兄弟七人致命，連其母亦被譽為瑪加伯；因

此瑪塔提雅的五個兒子都有瑪加伯之稱。

本書取名「瑪加伯」，乃因書中所記都是瑪塔提雅五子為國家為

宗教的奮鬥歷史。尤其是猶大瑪加伯的戰績舉世聞名，他在極端困難

的環境之下，爭取民族的獨立；在希臘文化侵略的狂流中，挽回宗教

的危機，在猶太民族史上留下了最光榮的一頁。

（二）內容

瑪加伯上、下兩卷；雖非出自一位作者，但是兩卷所敍述的歷史

相同，即瑪加伯父兄等的歷史。下卷包括的年代略短，因此下卷所記

載的，完全包括在上卷之內。但是由於作者在記述方面上的觀點不同，

在許多事上也許所依據的資料不同，令後人讀起來覺得互有出入。現

在專攻瑪加伯書的學者，將兩卷各自立論，這固然有其理由；因為兩

卷出自兩位作者，筆法截然不同。不過這種方法，令讀者頗費腦力。

由於兩卷記事的次序不同，事情有前後錯亂之故，致使讀者不易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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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歷史的貫串結構。今將兩卷歷史的內容依次排列，寫在一起，使

讀者易於洞悉。兩卷所記的不過是四十年的歷史，但造成這段歷史的

前因，是由於希臘文化主義。

自亞歷山大的勢力伸展到東方以後，猶太教進入了一個新的階

段，這就是所謂大希臘文化主義時期 (Hellen1smus) c 亞歷山大不僅

以武力征服東亞為已足，還要作到文化的征服，要把希臘文化隨着他

的武力送到東方。他每佔領一個地區，立即用希臘風俗語言將其同化；

在各地、特別是在通都要邑，安置他的軍隊，負責促進希臘文化。是

以從北非至亞汛,J近東，都籠罩在他的文化網內。

亞歷山大死後，他的後繼人對於敍利亞和埃及仍本着亞歷山大的

計劃，推行希臘文化不遺餘力，終於建立了新東方文化。所要求的並

不是一種換湯而不換藥的外形變更，因而更加強了希臘文化入主東方

的勢力。為推勳希臘文化，最主要的勳力是普及希臘語言。在第一個

階段中，希臘語言就逐漸變成了日用往來必需的文字。這樣，那些雜

居於希臘人中的猶太人，逐漸忘掉了祖國的語言；如在埃及就有這種

現象，為此當時有七十賢土來譯述經典。在第二個階段中，因為猶太

人在學術思想上追隨希臘文化，產生了猶太宗教上的危機。

希臘文化侵入巴力斯坦，雖不像對散居外邦各地的猶太入

（回aspo 「a) 那樣迅速，但也是不停地在擴展．由海岸漸次侵入內地。

公元前第二世紀初葉，希臘文化已伸至耶路撒冷，但僅及京都外的城

市而已，直至公元前二世紀中葉尚保持這種狀態。然而此後十年間巳

擴展到京都的中心，因為敍利亞國王決心要使猶太希臘化，把—切的

障礙剷除。昔日亞歷山大僅注意文化统一，而安提約古更進＿步要做

到宗教統—。為實行這種計劃，必先剷除首當其衝的反對力量猶太教。

安提約古誓要執行到底，所以才發生了猶太人熱心保護宗教的戰爭。

三、四十年間，猶太人為爭取信仰自由及政治獨立而戰。這一段戰爭

的歷史，完全記載在瑪加伯兩卷書內。這段歷史．發生在敍利亞帝國

色婁苛朝代 (Dynast1a Seleuc1da 「um) 。色婁苛原是亞歷山大的一位
將軍，在公元前 312 年自立為王，百年之內，他的領域僅限於敍利亞、

小亞細亞和巴比倫。百年之後，他的版圖已包有巴力斯坦和埃及。從

色婁苛－世起直到公元前 197 年，巴力斯坦隸屬埃及；自公元前 197

年至 129 年屬於敍利亞。猶太人從此再沒有完全的自由。

敍利亞的勢力深入猶太，又獲得當地浪人的內應，國王便更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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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向猶太人伸手。色婁苛四世非羅帕托爾 (Seleucus IV Ph1lopato「，公
元前 187-175 年）委任息孟為耶路撒冷聖殿的司庫；息孟為向敖尼雅

大司祭報私仇，為得國王的歡心，將耶路撒冷聖殿的存款呈報於國王，

並建議國三可以將此款收歸國有。國三聞訊，喜出望外；因自安提約

古三世被羅馬打敗以後，每年須向羅馬繳納兩千塔冷通，—連十二年

之久，因此敍利亞的國庫非常空虛。國王遂派財政大臣赫略多洛前去

耶路撒冷調查這筆錢財，天主卻顯奇跡保護了聖殿的存款（參閲加下

3:4-40) 。

安提約古四世厄丕法乃 (Ant1ochus IV Epiphanes, 公元前 175-164
年）更加倍提倡希臘宗教，盡力利用猶太人的弱點。敖尼雅大司祭的

兄弟雅松給君王送了—大批金錢，為賄買大司祭的職位；安提約古不

管猶太入的法律，竟把敖尼雅革職，立雅松為大司祭（公元前 175-

172 年）。雅松為迎合國王，竭力提倡希臘文化和風俗（參閲加上

1:13-15)• 建立體育場，吸引青年，甚至提洛城開奧林匹克運動會的
時候，雅松竟以大司祭的名義派代表去給赫辣克肋（日e「acles) 神獻

錢（參閲加上 1:12-16; 加下 4:19) 。但是雅松當大司祭三年以後，

息孟的兄弟默乃勞用更多的錢，由國王手裏買得了大司祭的職位，代

替了雅松（參閲加下 4:23-26) 。默乃勞因為無錢償還國王，被國王召

去，由他的兄弟里息瑪苛代理大司祭；默乃勞乃乘機賄買國王的朋友

安多尼苛，殘害了熱心的敖尼雅（參閲加下 4:32-35) 。然安提約古對

敖尼雅的人格非常敬重，聞知此事，將助默乃勞行兇的安多尼苛總督
處以死刑。敖尼雅的死，原是默乃勞主謀，所以百姓派三個代表向國

王控訴。默乃勞又賄買國王的朋友仆托肋米，結果，三位代表被害（參

閲加下 4:43-50) 。公元前 169 年安提約古二次出師埃及，當時有謠

言傳説安提約古死於埃及；雅松遂向酞乃勞復仇，攻入耶路撒冷大行

屠殺，演成流血的悲劇。安提約古在埃及聽説在耶路撒冷發生了暴亂，

便立時由埃及帶着大軍回來，直入耶路撒冷，對婦女老幼大加殘殺，

三日內傷亡失蹤的約有八萬人。安提約古進入聖殿，將所有的聖器掠

奪一空（參閲加上 1 :22-28 ; 加下 5:11-22) 。

兩年以後，安提約古又出師埃及，這次因為羅馬入出面干涉被迫

退兵，心中大為不快。遂對猶太人下令改革猶太教規，強迫猶太人遵

奉希臘教：—則為遷怒於猶太人，二則為統—宗教，將猶太人同化。

安提約古早有這種計劃，不過到現在未見諸實行；此次自埃及掃興回
師，他領悟敍利亞的勢力今後再不能達到埃及。猶太宗教等於猶太人

的霆魂，宗教的勢力最大；宗教—天存在，安提約古便—日不能安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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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下令阿頗羅尼統率大軍到猶太督行改教諭旨，將耶路撒冷聖殿改

為邪神廟宇，通令猶太人務必棄舊從新；結果有許多人背了信仰，其

中也有司祭（參閲加上 1 :43-57 ; 加下 6:1-17) 。在這次教難中，為義

而致命的不計其數，聖經上衹舉出幾個模範，如厄肋阿匝爾（參閲加

下 6:18-31) , 瑪加伯母子八人致命（參閲加下 7 章）。許多勢心守法

的人逃往山中避難，由這些熱心人中漸漸生出了反抗的力量。

司祭瑪塔提雅在惡勢力壓迫之下，領着他的五個兒子回到故鄉摩

丁，希望在偏僻的地方能舉行宗教禮儀；但不久國王的督導員也來到

此處。這時瑪塔提雅父子忍無可忍，遂決心起義，不但不肯敬拜邪神，

並當場把＿個背信的猶太人連國王的督導員一同殺死，然後逃到山中

去了（參閲加上 2:1-28; 加下 6:1) 。在那裏組織了小規模的軍隊；哈

息待人也與他們聯合，他們遂開始攻打敵軍（參閲加上 2:31-48 ; 加下
6: 11 ; 8: 1 -7) 。

公元前 167 年瑪塔提雅去世，臨終的末刻留下了遺囑，叫猶大瑪

加伯作軍隊的將帥。猶大瑪加伯立時負起了這使命，在他將來的戰爭

生活上，表現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舉世罕見的勇猛、出類拔萃的將才

及對天主的耿耿忠信。他所以能夠抵抗國王的大軍，即因為他全心為

天主而戰，置自身於不顯，靠着天主的助力百戰不厭。第一戰先敗了

敍利亞的兩位大將阿頗羅尼及色龍（參閲加上 3:10-25) 。經過這次

敗仗以後，安提約古決意派大軍—舉消滅猶太，便委任里息雅為西方

的攝政王，把軍隊半數交給他。里息雅奉王命進攻猶太，選擇了三位

將軍，即仆托肋米、尼加諾爾及哥爾基雅；實際上尼加諾爾為統兵元

帥。尼加諾爾憑着兵力雄厚，自覺為制勝猶太人有充分把握，隨身帶

了一千商人準備買猶太人為奴，藉賣猶太人的錢替國王向羅馬人還債

（參閲加上 3:38-44 ; 加下 8:11-15) 。猶大在厄瑪烏附近先殺敗了尼

加諾爾，然後又戰勝了哥爾基雅，時在公元前 166 年 5 月。里息雅決

意報仇，次年又集合大軍，較前次更強，再加上提摩太及巴基德兩位

大將（參閲加下 8:30) 。但這次所受的損失超過前次六倍，時在公元

前 165 年 11 月。猶太人凱旋回到耶路撒冷，清潔聖殿，將外方人褻

瀆過的祭壇拆掉，另修了新祭壇，將聖殿清潔完畢。公元前 165 年基

色婁月 25 日，即陽曆 12 月 15 日，慶祝「祝聖聖殿節」（日anukkah) ; 
重修了熙雍山上的堡壘，並且也加強了貝特族爾，防備外方人再度侵

犯。平安沒有好久，外邦人看見猶太人清潔了聖殿，恢復了一切舊觀，

群起反對（參閲加上 5:1-2) 。當時哥爾基雅是依杜默雅的繕督，依杜

默雅人協助他窘迫住在該處的猶太人。瑪加伯為解救自己的同胞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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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們，佔據了他們的堡壘（參閲加上 5:3-6; 加下 10:14-23) ; 此後
轉攻阿孟人的首領提摩太，然後回了猶太（參閲加上 5:6-8) 。但是—

波方平—波又起，昔日被打敗的提摩太又率領大軍侵入猶太；此提摩

太是巴基德的同僚，而非阿孟入的統帥。瑪加伯起來迎戰，這一仗提

摩太折傷了 25,000 入；提摩太逃到革則爾，在那裏被俘身死（參閲加

下 10:24-38) 。此後，里息雅又率領 80,000 大軍進攻猶太，先佔據了

貝特族爾，以為這次必能克服瑪加伯。正在生死的關頭，天上奇跡發

顯；里息雅慘敗，僅能生還。里息雅看以武力不能屈服猶太人，遂與

猶太人講和。這時安提約古五世歐帕托爾 (Ant I ochus V Eupator, 公元
前 172-161 年）準備登極，里息雅徵得國王同意，與猶太人立定了和

平條約，准許了信仰自由（參閲加下 11 章）。

但猶太仍舊沒有得到平安，從基肋阿得、加里肋亞及北方各城不

斷傳來凶信，報告當地猶太入如何受壓迫（參閲加上 5:9-15) 。猶大

先向約培和雅木尼雅兩城採取報復（參閲加下 1 2:6-9) 。他急於援救

各地受壓迫的同胞，遂遑自己的兄弟息孟往加里肋亞，自己同別的兄

弟約納堂往約但東邊各地；留下若瑟及阿匝黎雅二人看守猶太，嚴禁

他們攻擊外方敵人（參閲加上 5:16-20) 。息孟在加里肋亞遇到阿孟入

的首領提摩太，戰事失利；猶大急去救援，然後返回耶路撒冷。此時

耶路撒冷正遭遇到危險，因為若瑟與阿匣黎雅不遵命令，致遭挫折。

五旬節日來近，猶大先回耶路撒冷，過完節日，立即攻打哥爾基雅（參

閲加上 5:55-66 ; 加下 12:31-37) 。這一次戰事，猶太人傷亡不少，事

後發現死者身上都有帶偶像，便知道死者是受了天主顯罰。猶大瑪加

伯遂捐款為亡者蔚祭，明證靈魂永存，死後靈魂還可以得到祈禱獻祭

的幫助（參閲加下 1 2:39-45) 。

當猶大在巴力斯坦盡力恢復宗教的時侯，安提約古四世委任了里

息雅壓制猶太人。他自己帶着半數的軍隊往波斯，意想獲得厄里買地

方神殿的財寶；但因遭遇當地百姓的抵抗，未克如頤，此後到了巴比

倫。當他在波斯的時侯，軍隊失利的消息，猶太教恢復的消息，他都

——聽到。他咸傷自己的計劃不成，東西兩方的軍事全部失利，竟因

此憂悶成疾，遂決意要向猶太人洩怒。他急速趕回安提約基雅時，車

行過急，由車上摔下，病勢轉危。當此日暮途窮之際，他自覺命不久

矣，故此召叫他的親信斐理伯，託他代理國政，日後扶佐他的兒子歐

帕托爾登極。他這遺囑，無形中等於將先前委派的代理人里息雅免職。

他的病勢日趨嚴重，滿身蛆虫，始覺悟是天主懲罰了他。他回想起往

日對猶太人如何暴虐無道，非常抱歉，內心有所感動，遂向猶太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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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求和；但是天主沒有收回降罰他的成命，他慘死於國外（參閲加上

6:1-16; 加下 9 章及各注）。

里息雅聞知國王的病勢嚴重，並曉得國王已委任斐理伯為攝政

王，所以先發制人，把國王出國以前託於他的太子，宣佈為繼承王位

者，自己為攝政者。他一得到國王駕崩的確訊，便立即扶助幼王登極，

取王號安提約古五世歐帕托爾，時為公元前 163 年。

安提約古歐帕托爾登極之初，對於猶太入平安無事。日後聽到許

多關於猶太人的事，尤其是里息雅與猶太有不解之怨，遂乘機調動大

軍進攻猶太。先向瑪加伯的故鄉摩丁進攻，但此處有瑪加伯的精鋭部

隊，未能得逞；遂轉往南方向貝特族爾進攻。猶大全力保衛耶路撒冷，

那一年適逢安息年，食糧缺乏，耶路撒冷非常危險。正在追緊急關頭，

里息雅聞説斐理伯叛變；遂向暦王建議，速與猶太人和好，猶太入遂

又得了平安。國王趕回京城，斐理伯已逃到埃及去了（參閲加上 6:21-

63; 加下 9:29- 1 3) 。

敍利亞的政治非常混亂，連年更朝換位。德默特琉一世索特蕊

(Demet 「 1us I Sote「，公元前 161-150 年）是色婁苛四世的長子、安提
約古厄丕法乃的兄弟，他以為自己名正言順理當繼承王位，於是將安

提約古五世連里息雅－齊擒殺了，繼位為王。此時流亡國外而親希臘

派阿耳基慕黨的人，出賣本國，在新王前進讒言，要求剷除瑪加伯兄

弟們連他們的同黨，否則猶太地絕不會平安；國王遂打發巴基德與尼

加諾爾前往。尼加諾爾想藉機以雪前恥，但適得其反，竟死於陣上，

猶大獲得全勝。

猶大見戰事總無止息，遂一方面鷗心依靠天主，一方面要盡入事，

為此遣入去羅馬與羅馬人締結攻守同盟，鞏固自己的國家。此時巴基

德又率大軍進攻猶太，猶大的軍隊見敵人眾多，不敢交戰，多數潛逃，
衹剩下八百餘入。猶大瑪加伯本着他一生的忠國愛主的心，奮勇應戰，

不幸陣亡，時在公元前 161 年（參閲加上 9 章）。

約納堂繼瑪加伯作民眾的領袖，挫敗了巴基德的驕傲，獲得了平

安。後在敍利亞又發生政變，亞歷山大巴拉自稱是安提約古厄丕法乃

的兒子· 起而反抗德默特琉；此時雙方都拉攏約納堂，約納堂附和了

亞歷山大，得到了大司祭的職位，為國家取得了許多利益。此時埃及

王仆托肋米也協助亞歷山大；約納堂曾替亞歷山大攻打了德默特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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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德默特琉二世。尼加諾爾雖然心中不滿約納堂，但仍想拉攏他，

允許給猶太人自由（參閲加上 11:27), 許下會消除耶路撒冷的敍利

亞衛所，但日後卻沒有實踐諾言。約納堂乃離開德默特琉去附和特黎

豐，特黎豐此時保罽亞歷山大的兒子安提約古登極。約納堂為鞏固國

家的安寧再與羅馬入重結同盟，同旿也與斯巴達入結盟。約納堂與特

黎豐之間的友好沒有保持多久，抨黎豐初雖不敢公然與約納堂開戰，

但後用計將約納堂暗暗殺害了（參閲加上 1 2:40-52; 13:23) 。

息孟代約納堂作百姓的領袖，他在外交方面與德默特琉二世聯

合，德默特琉遂封他為大司祭。此旿在宗教政治兩方面都得到了自田，

猶太人便由此開始新紀元（參閲加上 13:41-42; 14:4-1 5) 。在他執政

的第二年，規定今後的大司祭及領袖要出自息孟—家。日後國王背信，

遣發兩位大將阿特諾彼及耕德巴侵犯猶太，都為息孟打敗。息孟日後

為女婿剌死；由若望繼承父位，一切秉承他父親的作風（參閲加上

13-16 章）。

（三）作者及年代

瑪加伯上的原著是用希伯來文寫成的，目前幾已成為定論。由於

地理記載的詳細，及宗教的劻心，可以斷定作者必是—位巴力斯坦的

猶太人；然而對於作者為誰，我們沒有更詳細的認識。但從他的筆下

硏究，可以看出來他對於法律是極鷗心的。蓋革爾 (Ge1ge汀及高茲

市 (Kautzsch) 竭盡心力，頤意證明作者是一位撒杜塞黨入，因為作

者稱天主時簡稱「天」。但我們以為這不過是一種尊敬的諱稱，在充

軍的時候及充軍以後的經書內多次見到，由此取證未免牽強。作者不

僅是—位虔誠的猶太人，而且還是—位天才的史家，把複雜的史料調

理得清楚而有結構，他的筆法具有古希伯來史書的風格。

關於本書著成年代，不能詳細確定。許多經學家基於本書的結論

推斷，本書開始於若望依爾卡諾 (Johannes Hyrcanus, 公元前 104-103

年）；但作者在依爾卡諾死前，已經很清楚垃認識大司祭年鑑（參閲

加上 16:24) 。托累（丁o 「 rev) 以為本書開始於息孟極盛時期，而完成

於依爾卡諾當年，所以是公元前 140-120 年間產物。根據各方面的證

據，本書著成的時間不會早於那個時期。有人以為若瑟夫不曾認識加

上 14-16 章，認為此三章不屬原著，如此可將著作時期提早，但這假

設缺乏證據，直到十九世紀從未有人如此主張。晚近以來，德斯提嫩

(Dest1non) 丶委耳豪森 (We 廿 hausen) 及洛特 (Roth) 幾位學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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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末三章不屬於原著；他們惟一的證據，即在若瑟夫的《猶太古史》

內缺此三章。厄特耳松 (Ettelson, /nteg「1ty of 丨 Maccabee) 曾駁斥以
上的這種見解，詔為在若瑟夫書中缺此三章，不足證明若瑟夫本人不

曾認識此三章，可能是他書中的缺漏。厄瓦耳得（日. Ewald) 在他的

《以色列民族史》中稱，加上末三章為全書的核心；厄特耳松的理論

是極堪庄意的，不僅駁斥德斯提嫩的意見，同時鞏固了本書的—貫性。

他的理論並非一味攻擊別入，在積極的論證方面亦是很穩健的。他所

講的一貫性，並非説現有的希臘譯文出自一人之手，而是説希伯來原

文出自一位作者的手筆。尼色 (Niese) 也極力贊同厄特耳松的理論。

現在對於本書的一貫性，幾無人反對。本書問世的年代，不能在公元

前 105 年以前，因為依爾卡諾尚在；也不能在公元前 63 年以後，因

為在這一年龐培 (Pompei us) 佔領耶路撒冷。自此以後，猶太人對羅

馬入不能再有如加上 8 章所描寫的這樣的好咸。歸納起來説，本書問

世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 100 年左右。

對於瑪加伯下卷的作者與著成年代，問題更形複雜，我們由本書

2 章知道，瑪加伯下是基勒乃入雅松五卷史書的提要。因公元前一世

紀左右，非］州北部有許多猶太僑民，生活和文化的程度相當高。雅松

可能是居在此地的—個猶太僑民，曾受過希臘文化的高等教育。他為

寫這部歷史，曾親身到過巴力斯坦；為清楚認識耶路撒冷，考察了聖

殿的文忠，也考察了色婁苛王朝的文案。瑪耶爾 (E. Meye「)稱讚説：
「作者對色婁苛王朝認識的頗為清楚，對於人名和官職寫的非常正

確。」胡哥（日ugo) 以為瑪加伯第四卷也是雅松的作品，或者瑪加伯

第四卷的作者參考過雅松的史書。有入以為雅松與非羅 (Philo) 同時，

因此他的五卷歷史是公教初期的產物。但多數學者認為與瑪加伯上的

作者相距不致太遠，約在公元前 100 年左右。

現今雅松的五卷歷史全部佚亡，我們所能知道的祇有瑪加伯下這

部繻要。可惜連這本綱要的作者，我們也不清楚是誰，為此祇稱他為

「繻要作者」 (Ep1tomato汀。大概他是居住在亞歷山大里亞的一個

猶太入，在彼處執教，為當地猶太同胞的方便，將雅松的五卷歷史寫

成—本綱要，使讀者易於閲讀（參閲加下 2:23-25) 。

瑪加伯下的作者在自序裏明説是寫—本綱要，但許多學者硏討，

瑪加伯下是雅松五卷歷史的提要或是作者隨意摘錄的呢？我們以為這

兩種情形可能兼有，並且不能否認作者有自己的目的，但是五卷的痕

跡也能隱約可見（參閲 3:40; 7:42; 10:9; 13:26; 15: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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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以來，有許多學者致力研究這本綱要的經文，與瑪加伯上加

以對照。經過這番硏究對照的工作之後，拉桂爾 (Laqueur, 1 904) 及
科耳貝 (Kolbe, 1926) 結論説，有數章不是編年的次序。拉桂爾以為

由於歷史資料錯亂所致，科耳貝則以為有後人的加添。委耳豪森已經

解釋了拉氏的意見，但對於科氏的意見尚有相當顧慮之處，因為連我
們的公教考證家雇格肋爾 (Kugle汀也主張有第三者的筆跡。因此研

究本書總免不了這個問題，即有無第三者的筆跡？我們雖不敢説絕興

後人的加添，但我們相信學者彼此所辯論的地方，大致説不甚關重要。
比較有關係的地方是 8: 1-10:9• 此處沒有提及里息雅第一次進軍的事，
並且把厄丕法乃的死置於潔殿以前。科耳貝以為，是第三作者為適合

本書序言而故意改變的；雇格肋爾盡力辯護 8:1-10:9 出自作者本人。
此處是有漏洞的，不過我們相信是作者故意的佈局（參閲加下 9 章注

1) 。

關於加下卷首的兩封信也有同樣的問題，格黎木 (G「 1mm) 、左

克肋爾 (Zoeckler) 及秀勒爾 (Schurer) 等都主張是後來加添的。尼

色和拉桂爾則主張為作者收錄的，並且可以依據這兩信件的年月來決

定本書的寫作期。我們坦白承認，我們祇曉得本書寫於雅松以後、耶

路撒冷被毀以前（公元 70 年），學者們的臆説尚缺乏有力的證據。

（四）書中引用的文件

瑪加伯上引用外交文件之多，冠於全部聖經；同樣，瑪加伯下也

有七、八處之多。早期的經卷如厄斯德拉上下，亦多引用外交文件，

但尚不及瑪加伯上下。

關於這些文件的真實性，學者們都有深切的研究，結果對於許多

文件大加批評反對。不過，—般激烈反對的意見，多數巴成過去，此

處不再詳細追述。

公教方面，對於兩卷中所引文件的真實性，毫無懷疑；但承認在

作者以後，在這文件上可能有後人的增刪。我們要承認，聖經作者所

引用的文件都是有本源的。

為分別一種文件真實與否，貝爾訥哈殷 (Bernhe1em) 史家的原理

是極有價值的，他説· 「為考察一種文件是否真確，最主要的條件，

是與真確的史源對照，與已知的事實比較。若衹是—種仿造，絕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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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的本色，在極微小的地方必要暴露真偽。」近世紀來，在東方發

掘了許多紙草紙遺片，可與本書中的文件對照。拉桂爾利用這種方法，

解釋和辯護了瑪加伯下所有的希臘的信件。秀巴爾特 (W. Schuba 「 t)

為解釋瑪加伯上所有的信件，曾考察過敍利亞國王的信箋；不過到現

在這些書信數量不足，不能對證本書所有的信件。

關於後增的部分尚須注意，有些地方祇可視作注解，而非有意更

改經文。大家一致公認對經文有關係的地方，是加下 1:18-2:15 及 11

章。一般學者覺得這些地方是有違歷史的次第，不能出於同一作者的

手筆。我們不敢保證本書絕無增剷之處，但沒有確實的證據，而輕率

地去攻擊駁斥，未免有失學者的態度。對於這一點，有待學者進一步

的研究來解決。以下對於瑪加伯上下兩卷所引用的文件，略加討論：

(1) 上卷引用的文件

1 . 猶太人的文件：
仁） 5:10-13 及 12:6-18• 是兩封猶太人的報告書。第一封是達特瑪被

圍困時向猶大瑪加伯求援的書信，文義簡單明顯。第二封是約納堂致

斯巴達人書，説明猶太人過去與斯巴達人的關係，提及昔日斯巴達人

致猶太人的書信；此信遠在公元前第三世紀。當年德點特琉頗略爾切

特 (Demetrius Pol iorcetes) 佔據培羅朋訥索半島 (Peloponnesus)'
安提哥諾為協助自己的兒子，攻打了加撒德 (Cassander) 、里息瑪苛

(Lys1machus) 丶仆托肋米 (Ptolomaeus) 和色婁苛 (Seleucus) 。公

元前 302 年德默特琉來到亞細亞，顾與附近民族訂約，即此時曾向猶

太人修書。學者們對此信件有不少反對的意見，但信中的人物和史事

都非常清楚，作者是公元前一百年左右的入；如他不提，誰想到猶太

人與斯巴達入有宗祖的關係呢？如此逼真的文字，誰能相信是作者杜

撰的呢？

(II) 14:27-47' 是猶太百姓感激息孟的贊文，將贊文刻於銅版上，世
世代代保存在息孟家中。作者一定用了這文獻。

2. 敍利亞國王致瑪加伯弟兄們的信件：
(1) 10: 17-20• 是亞歷山大致約納堂書，信文簡略。

尸） 10:25-45• 是德默特琉致猶太全體百姓書，信文清楚細緻。

(111) 11 :30-37' 是德默特琉二世致猶太百姓書，信文亦甚詳細。為

向猶太人討好，應許了許多利益，且對猶太人極力誇讚。

(IV) 13:35-40' 是德默特琉的另一書信，信文簡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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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兩封羅馬入的書信：
(I) 8:23-32' 包含瑪加伯與羅馬人所結的軍事同盟條約。有人否認

此條約屬於瑪加伯時代，但他們也找不到有力的反證，並且按形式來

講，極合於當時羅馬入的慣例。

(11) 1 5: 1 5-24' 羅馬元首致息孟書。孟森 (Mommsen) 、翁革爾

(Unger) 及洛特 (Roth) 諸人樸力反對此信件的真實性，然而別的學

者以為這文件極相似羅馬入的政策。

4 斯巴達入致猶太人的書信: 14:10-23, 信文簡略清楚，信中所論與
事實極相符合。有人因此信沒有署名，而懷疑它的真實性。

關於瑪加伯上卷所有的文件，衹要是作者採用的，我們都視為有

所本源；至於反對派的意見，等待他們證明好了。

(2) 下卷引用的文件

1 . 卷首的兩封書信：
對於這兩封信，有不少學者反對。拉桂爾與科耳貝以為是後人擬

的，主要理由是信中將厄丕法乃的死置於潔殿以前，於歷史不符，把

潔殿日稱作帳棚節亦與事實不符；不過拉桂爾在此處犯了強詞奪理的

毛病。潔殿日稱作帳棚節，並非張冠李戴，是因為潔殿日與帳棚節有

許多相同之點，故百姓亦稱之為帳棚節（參閲 4 章注 10 ; 加下 1 章注

4) 。此處説的厄丕法乃，據威古魯 (VI gouroux) 和雇格肋爾 (Kugle汀

的解釋，是指安提約古三世。如此，則於歷史極相吻合。

2. 11 章的四封書信：

按形式來講，的確缺少普通君王書翰的格式，這是國王為表示親

近故意用了普通私人書信的格式。彼刻爾曼 (Bi eckermann) 説：「此
四封書信，對於格式、對於內容均無缺點可責。」近來值得慶幸的，

是學者們依據貝爾訥哈殷的原理多從事硏究，擁護這些文件的真實

性，捨棄了幾十年前批評家衹會攻擊的那種態度。

（五）性質與目的

此問題與「作者」問題不同之處，即前者我們根據書中所記的時

間、史事及方法，來硏究作者的年代及其為人；後者我們要依據當代

的問題及戰爭結果，來考本書的性質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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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加伯上就表面來看，極近似列王紀；不衹因為兩書都是言簡意

賅，筆法相同，而且多次發現有列王紀的辭句。瑪加伯上處處引用文

件，在這—點上與厄斯德拉相近。

瑪加伯下與編年紀也頗相似，兩者皆以耶路撒冷聖殿為中心；兩

書都是提要式的記述，所包羅的事情極其繁多。

有幾位經學家以為，在瑪加伯下有許多不足憑信的史事，在這—

點上，他們對編年紀也有類似的意見。我們不能贊同，因為全書所載

俱屬歷史；不過在敍述方面帶有先知書的色彩，如記述天神顯現、猶

太人背信的經過及批評大司祭的弱點等。與先知書所不同者，先知書

普遍預言罪惡將受的懲罰，加以警戒；本書作者衹敍述已有的事實，

含有訓導的口吻。

學者們每次論及這兩部書，總要找出兩位作者的特性。不同的特

性當然是有的，但不可勉強去尋求；如先知訓誨的態度多見於瑪加伯

下，但在上卷內亦非絕無。有人強把上卷的作者講成撒杜塞人，將下

卷的作者列入法利塞人；因此上卷的作者傾向阿斯摩乃政權，下卷的

作者則持反對態度。我們以為，這種區別由書中不易見到。我們以為

瑪加伯上下的兩位作者，皆是熱心宗教恪守法律的人，同是受默感的，

對於宗教熱誠沒有多大的區別。由書中我們所找到的區別，是下卷的
作者對天主常稱「天」；其次上卷的作者以為在安息日可作自衞戰，

下卷的作者以為在安息日不可執武器。

瑪加伯下因是一本綱要，不能完全表現寫綱要者的意見，對於天

主稱「天」也許在原著如此。原著者雅松是富於感情的作家，對聖殿

屢次稱「全世界所崇敬的聖殿」，因此他的歷史記述都以耶路撒冷為

中心。

結論是，上卷對歷史是直述性的，很少加添個人的觀咸；下卷多

次藉歷史的記述加添作者的訓導。我們以為這是兩卷最顯著的區別。

（六）神學丶默感與正經性

(1) 神學

在上卷所有的神學問題，在舊約其他經卷內都能見到，衹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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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在安息日准許作自衞戰比較特異。不過如徹底加以研究，此處不

是初聞，因在瑪加伯以前猶太入早有過這樣的猶豫（參閲 Josephus

Flav1us. Ant1qwtates Juda1cae, 12, 1; 14,4,3) 。此外有三處提到將來的
先知 (4:46; 9:27; 14:41) , 有入以為是指將來的默西亞，但嚴格地來
講，仍指普通的一位先知。

在下卷有關神學的問題很多，讀者祇須打開書本一看，便知當時

猶太入的宗教思想已達於最高峯，已集舊約之大成。特別有兩端重要

的道理在以往經卷中所未有，亦可説是新的啟示，即日後復活永生，

及為亡者代禱的效驗。

1 . 日後復活永生：
對於來日復活的道埋，雖然在約伯傳及達尼爾書都曾提及，但遠

不如此處詳細、清楚和具體。在智慧篇也曾講到善人惡人的結局，在

那裏我們曾説，對於此端道理較諸以前的經卷的確有顯然的進步；但

此處遠超乎其上。斐耳得曼 (Feldmann) 論到智慧篇上的靈魂永生説：

「此處説的永生不滅，非哲學上所講的，非物質的東西不可分解；因

為靈魂是非物質的，所以常存不滅。這裏所講的是神學上的永生，即

永遠幸福的生活；同樣這裏説的靈魂死亡，亦非靈魂的消滅，而是永

遠的懲罰，再無幸福永生的希望。」斐耳得曼又説．「在加下 7:9,14

亦要同樣解釋。瑪加伯兄弟們致命的時候，不單説安提約古及其後代

要受天主的懲罰，而且特別説明為他沒有復活永生；換言之，衹有復

活後受永刑。由此可知，當時他們勇敢受刑的動力，出自復活和永生

的信仰。」秀舍達 (Schuster-日o 丨 zhammer) 等以為肉身復活的道理，

源於厄則克耳先知的異像，此信德在百姓的信仰中早已根深蒂固。辣

齊斯致命的時候，求天主將他破碎的殘體將來再重新集合起來（參閲

加下 14:37-46) , 較諸瑪加伯兄弟所説「這些肢體是從上天得來的
….. 希望有—天從他那裏仍再得到」（加下 7: 11) , 更為具體。

此處讀者必須注意一點，即瑪加伯下對一切事物的觀點，仍是巴

力斯坦閃族的思想，而不是亞歷山大里亞的哲學思想。閃族人以靈魂

肉身為—體，所以他們所信的復活，是整個人的復活。因此撒杜塞黨

否認復活的道理，自然靈魂肉身復活永生都在被否認之列。

2. 亡者代禱的效驗·
為亡者祈禱，在瑪加伯下是一端極有力的道理，也是作者堅信的。

12 章記載，在瑪黎撒—戰，猶太人陣亡的很多，後來發現亡者身上有

469 



瑪加伯引言

佩帶的偶像，違犯了天主的誡命（參閲申 7:26) 。猶大領悟他們受了

天主的顯罰，遂集款送到耶路撒冷為亡者獻贖罪祭，希望天主赦免他

們的罪過。作者特別指出，猶大如此作，是因為想到日後復活的道理。

這祭臠純為亡者贖罪，為亡者的利益；作者更説：這「是一件很美妙

高超的事」 (1 2:43) , 「實在是＿個昰善而虔敬的思想」 (12:45) 。

這端道理在公教中是極普及，並且是極安慰人心的。惟基督教不贊成

這端道理，馬丁路德説：「猶大對亡者的思想很好，但為我有甚麼關

係呢汀也—入的思想為我就成了誡命麼？事情絕不會如此 I 」我們不

必與路德爭辯，並且我們很驚奇路德衹為攻擊此端道理，就不以瑪加
伯書為正經，認為全書俱餌當信的必要。反之公教信友既以瑪加伯書

為正經，自然樂意接受這—端大快人心的道理。

再進—步研究，為何要為亡者祈禱獻祭呢？是為使亡者由罪污中

得潔淨。這是承認他們還沒有達到最後永安的地方，承認他們需要一

種煉淨去污的工夫。這為煉獄的道理，是一個極有力的證明。煉獄的

道理與猶太人古來傳統的思想極相符合，極類似偽經《厄諾客卷三》

的思想；在那裏記載，有天使將那些中等的亡者安置在火中煉淨。

加下 15:12-16• 記載先知耶肋米亞時常保護猶大，保護自己的百

姓，經上稱他為眾百姓的知友。這一段記載正適合公教恭敬聖人及諸

聖相通功的道理，諸聖人們都是我們的知友。我們尚在世界上作戰的

信友，賴他們代禱的助力，希望奔回天鄉。

有關天使顯現的記載，我們不能視為傳奇的故事，非公教學者格

黎木 (Grimm)' 雖然否認瑪加伯為正經，卻指出「本書關於天使的

記載，按其性質與目的，與正經價值相同」。

(2) 默感

上卷原著是希伯來文，對於它的默默性毫無問題。關於希臘譯文，

則與其他《七十賢士譯本》價值相同；但就譯文來講，在《七十賢士
譯本》中最為信雅。

下卷的問題比較複雜，因為下卷祇是雅松五卷歷史的纘要；若問，

雅松的厙著是否是受酞感的？經學家一致堅決的否認。大家祇承認這

本綱要是受歐感的，自然也祇有寫綱要的作者是受默感的。所以在這

一本繻要裏面，不單關於信德的道理沒有錯誤，而也不能有歷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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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對一些費解的問題，尤其是上下兩卷彼此不同的地方，我們祇

該努力去硏究，即如對四福音所遇到的難題一樣。

下卷卷首的兩封書信，大概是後人插入的，但我們亦當視為是受

默感的。因為除原作者以外，後來的編輯者也能是受默感的；其次，

聖教會在脱利騰大公會議上，決定了全部聖經及其各部分都是受默感

的。

(3) 正經性

巴力斯坦的猶太人不以瑪加伯上為正經，因為他們以達尼爾書為

最後的聖經作品；達尼爾以後，正經目錄即告結束了。瑪加伯下更不

在討論之列，因下卷是希臘文的作品。但是巴力斯坦以外的猶太入對

於瑪加伯上下兩卷一樣重視，早已列入《七十賢士譯本》。聖教初興

的信徒完全接受了他們的遺傳，如赫爾默（日e「mes, 十公元 150 年）丶

克萊孟 (Clemens Alexandr頃,+公元 211 年）及希頗里突（日yppol 1tus, 

十公元 230 年），都曾引證瑪加伯上下兩卷。三、四世紀的聖師們，

皆視此書與舊約其他經卷無異，且曾努力解釋許多難題，如聖奧思定

及聖安博等。

意大利及非｝州的信友早將此書列入正經。公元 398 年的希頗會

議 (Cone山 um 圧 ponense) 和公元 397 年的迦太基會議 (Cone由 um

Carthag inense) , 都以此書為正經。我們也不否認，有幾位聖師隨

從巴力斯坦猶太人的思想，不以此書為正經，如默里托 (Mel 1tus 

Sardens1s) 、歐色彼猶 (Euseb1us) 、依拉黎猶 (H 且 a 口 us) 及熱羅尼

莫（日囹onymus)' 因此後者未將此書譯為拉丁文。直到脱利騰大公

會議前，尚有這兩派意見；大公會議明文將此兩卷列入正經。

希臘東正教直到十七世紀視此兩卷為正經，此後發生了許多不同

的意見。基督教徒大致皆以此兩卷為偽經。

（七）原文與譯文

直到今天，大家一致承認瑪加伯上原著為希伯來文；聖熱羅尼莫

和奧利振均曾提到原本。不過不要把聖紈羅尼莫的話視為定案，因為

過去有許多阿剌美語的書籍，聖人都稱之為希伯來文，聖人多次將希

伯來文與阿剌美文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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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硏究現有的希臘譯文，會覺得出來在許多地方有阿剌美語

氣，希伯來文的風格更是顯而易見。托累（丁or 「ey) 説：「原本是用

極美的希伯來散文寫成的，書中帶有阿剌美語氣，因作者當有阿剌美
語文件在手。」到聖臨羅尼莫時，原著是否尚存，無從證明，厄特耳

松 (Ettelson) 極表懷疑。令人莫解的是，這樣好的英雄聖史，猶太人

為何不加以特別保存呢？可能有兩種佚亡的原因： (1) 前面已經提及，

巴力斯坦的猶太人不以此書為聖經； (2) 猶太人不滿意阿斯摩乃政權，

他們時常盼望達味王朝再得以恢復，特別法利塞黨攻擊劇烈。有這兩

種原因，本書致遭佚亡。 1896 年，朝耳松 (Chow Ison) 在巴黎圖書館

發現了—本希伯來文瑪加伯；但經過學者們硏究的結果，認為是晚近

由拉丁通行本譯成的。

瑪加伯上希臘譯文見於三個大楷抄卷內，即：西乃抄卷 (Codex

Sina巾cus) 丶亞歷山大里亞抄卷 (Codex Alexand 「 1nus) 及委訥托抄卷

(Codex Venetus) 。在梵蒂岡抄卷缺瑪加伯上下，在西乃抄卷缺瑪加

伯下。

敍利亞文譯本譯自希臘文譯本，依據 19• 64 及 93 小楷抄卷。安

博圏書館 (B1bliotheca Ambros 丨 ana Med囹an1) 所藏的敍利亞文譯本，

亦譯自希臘文譯本，但較第一種丶即「培喜托」譯本死版。

現在拉丁通行本內所有的瑪加伯經文，不是聖熱羅尼莫的譯文．

而是修正的古拉丁譯文。按德布魯因 (Dom de Bruyne)' 古拉丁譯本
譯自希臘文譯本。但不是現有的希臘譯文，據説更為古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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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加伯引言

附表 1

瑪加伯家譜
（年份為公元前）

瑪塔提雅(+ 166) 

若望

(+160) 

息孟 猶大 厄肋阿匝爾 約納堂

(I+3一134) (l 66一160) (+162) (160一143)

（任大司祭）

若望依爾卡諾一世 猶大

(134一104) (+135) 

（任大司祭）

瑪塔提雅

(+13S) 

(152一143任大司祭）

阿黎斯托步羅一世 亞歷山大雅乃烏斯 安提哥諾

(104-103) (103一76) (+104) 

（任大司祭） （任大司祭）

＼＼／娶妻

亞歷山大辣女王

(76一-6 7) 

依爾卡諾二世 阿黎斯托步羅二世

(76一·41) (67一63)

（由 76—67及63一·41 任大司祭） （由 67一63任大司祭）

I 
亞歷山大辣 亞歷山大

I~(+49JI 

安提哥諾

(40一37)

（任大司祭）

阿黎斯托步羅三世 瑪黎雅乃 (+29)

(36一35) 嫁於大黑落德

任大司祭 猶太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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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加伯引言

附表 2

敍利亞色婁苛朝世系表

（瑪加伯時代）

（年份為公元前）

大安提約古三世

(223-187 年）

色婁苛四世非羅帕托爾 安提約古四世厄丕法乃

(187-175 年） (175-163 年）

德默特琉一世索特爾 安提約古四世歐帕托爾

(162-150 年） (163-162 年）

德默特琉二世尼加托爾 安提約古七世

(145-139 年） (138-129 年）

(129-1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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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巴拉

(150-145 年）

安提約古六世

(145-141 年）

狄約多托

(141-138 年）



瑪加伯引言

附表3

充軍期後猶太教曆與希臘和羅馬曆對照表

月曆 猶太曆 希臘馬其頓曆 羅馬曆
客納罕曆

（見於聖經月名）

提市黎月 二十天 依培貝勒泰月 September-October 厄塔寧月（列上 8·2)

(Y perbereta10,) 九月十月間

--· 瑪赫舍汪月，二十九 狄敖斯月 (D1os) October-November 步耳月（列上 6.38)

或二十天 十月十一月間

基色婁月，－十九 阿培拉約月 (Apella10s J November-December 
或三十天 十一月十二月間

四 太貝特月，二T九天 奧狄的約月 (Audyna1os) December-Januanu, 
十二月 月間

五 舍巴特月，三十天 培黎提月 (Pentto寸 Januanus-Februanus 
一月二月間

六 po]達爾月，二十九天 狄斯托月 (Dystros) Februarius-Martms 
二月三月間

七 尼散月，二十天 散提苛月 (Santh1kos l Mamus-Apnl1 、 阿彼布月（出 2315)

三月四月間

八 依雅爾月，二十九天 訶特米修月 (Artem1Sl0S) Apn!Js-Ma1us 四月五月間 齊央月（列上 6.1,37)

九 息汪月，三十天 達依修月 (DaJSios) Ma1us-Jumus 五月六月間

十 塔慕次月 二十九天 帕乃摩月 (Panaernos) Junius-Juhus 六月七月間

十一 阿布月，二十天 羅敖斯月 (LOOI) Juhus-Augustu 七月八月間

十二 厄路耳月，:~十九天 哥丕雅月 (Gorpia1os) Augustu- September 
八月九月間

墮人的教曆以尼散月為歲首，國曆以提市黎月為歲首。

- 璽主人稱閏月為「閏阿達爾月」，常為二十九天。

- 壁人只用陰曆，豊竺人兼用陰陽二曆 3

四、 箜主人原無紀元，全暨匝疸時代方採用塈豊竺的紀元，始於公元前312年。星竺人以旦工人始

建羅馬城之年為紀元，即公元前 75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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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1-7

瑪加伯上

緒言 (1:1-2:70) 

第一章

亞歷山大王史略

馬其頓人、斐理伯的兒子亞歷山大由基廷地出 1

擊，戰勝了波斯和瑪待國王達理阿以後，遂代之為

王，成為第一位希臘王。色．他身經百戰，攻佔了許 2
多要塞，斬殺了各地的君王，．踏遍了大地四極，擄 3

掠了許多民族的財物，以致大地在他面前都默然無

言，因此他心高氣傲，妄自尊大。 (2)•f也招募了精鋭 4
的軍隊，征服各地、各族、各王，使他們向他納税

進貢。．此後，當他患病在床，自覺將要去世的時候， 5

．召集了與他自幼長大成人，身為同僚的貴族，乘自 6

己還活着的時候，把國家分給他們。＠．亞歷山大為 7

CD 作者在卷首先簡迪亞歷山大的歷史，作本書的楔子；因為本書的主旨，是
寫猶太人抵抗大希臘文化主義侵咯的戰爭，而亞歷山大乃是大希臘文化主

義的創始人。「亞歷山大」，馬其頓人，於公元前 336 年繼承其父斐理伯

在馬其頓為王。此處說他由基廷出擊，即由馬其頓本國向束方伸展。「基

廷」，狹義地指塞浦路斯島，廢義地則指地中海北岸沿海一帶及馬其頓以

內的地方。亞歷山大向柬方擴展勢力，波斯帝國自然成為他惟一的目標。

公元前 334 年，波斯第一次在格拉尼苛 (Granicus) 被亞歷山大打敗；公元

前 333 年，第二次被敗於伊索斯 (Jssus) ; 公元前 331 年，波斯王達理阿

三世於高加默拉 (Gaugamela) 之役被亞歷山大打敗，那是舉世知名的一場

大惡戰。自此亞歷山大的勢力日漸柬張，遂被譽為首任希臘王。

® 亞歷山大纔位時祇不過二十歲，死時三十三歲，在位十二年間創建了希臘
空前的大帝國。他率軍柬征滅了腓尼基，征服小亞細亞、埃及和波斯帝國；

獨霸近東，遠征的鐵蹄直拉印度。

Q) 6-7 節，此處說亞歷山大還活着的時候，把國家分給了他的臣相。但從希臘

史上考究，亞歷山大死前對國事並蕪預先籌劃；因他年幼才大，雄心勃勃，

祇知垂涎外域，遠征計劃尚難滿足他的心願，所以對於後事從未想到。在

臨終垂危的時候，加散德 (Cassander) 問他：「萬一大王不幸，將來何人

繼承？」他答說：「國政讓予賢者。」聖經上說他把國家分予臣相，不過

把日後分裂的事實，以故事描寫出來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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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8-16

8, 9 王十二年去了世。囯．於是他的臣相各據—方，．他死
後，各自加冕稱王，他們和繼位的子孫，以後多年

之久，所做的惡事遍佈全國。

安提約古劫掠聖殿

10 從他們中產生了—條禍根，就是安提約古的兒加下 4:7

子安提約古厄丕法乃，他曾在羅馬做質，於希臘帝

口 國一三七年登極為王。｀那時，在以色列人中出現加下 4:9-17
—些歹徒，煽惑民眾説：「我們去和我們四鄰的外

方人立約，因為自從與他們絕交以來，就遭遇了許
12,13 多患難。」＠．這種輿論很受當時人的歡迎；．遂有一

些人極為興奮，便去朝覲國王，國王就批准他們採

14 用外邦的禮俗。．他們便照外邦人的風俗，在耶路撒

15 冷修建了—座體育場，．且彌補割損的痕跡，背離聖格酊 7:18

16 約，為服從外邦人的規律，自甘墮落。，｀安提約古

@ 作者為節省篇幅，僅迪亞歷山大死後的臣相各戴上王冠狷霸一方，但事實
並不如此簡單（參閱前注），也不是全體臣相都割據稱王。實際上自稱為

王的，祇有：安提哥諾 (Antigonus) 佔亞緬亞，仆托肋米 (Ptolomaeus) 佔

據埃及，色婁苛 (Seleucus) 佔巴比倫，里息瑪苛 (Lysimachus) 佔據波斯，

加散德 (Cassander) 佔據馬其頓。同時暴露他們在各自區域內倒行逆施，

彼此爭權奪利，連年戰爭，橫徵暴斂，使人民遭受塗炭。

® 10 節，此處作者立時提出安提約古，前段可視作本書的引言。安提約古是

製造猶太教難惟一的主角，他是大安提約古三世的兒子。大安提約古於公

元前 189 年在瑪乃息雅 (Magnesia) 被羅馬人打敗，那時十二歲的小安提約

古便被羅馬人拘去作質，在羅馬約十三年之久；後由他的侄子代替，罹馬

人才釋放他回國。從羅馬回來不久，適逢色婁苛被刺，安提約古籍歐默乃

(Eumenes) 和阿塔路 (Attalus) 之力繼承王位。

@ 安提約古執政時，猶太版圖已縮減大半；撒瑪黎雅不屬猶太統治，連沿海
那幾座城邑亦與其分庭伉禮。是時有許多猶太人住在國外，許多異族人卻

住在猶太附近，風俗文化互相交流。此時猶太沒有國王，政権握於大司祭

和長老 F完之手。一般不守法律、不願受宗教拘束的人，竭力倡議跟隨希臘

文化，因此在猶太人中遂超派別之爭。由加下 1-4 章可以窺見，當時猶太

貴人明爭暗鬥與破壞民眾信念的情形。

囝 為取悅希臘人，與吸收噹地一般青年幹部，他們遂建立公共體育場，以割

損為羞恥，犯背聖約的重罪。「自廿墬落（蕃譯出賣了自己去行惡事）」

一句，意即志在行惡；厄里亞先知斥責阿哈布時，曾說過這語（參閱列上

21: 2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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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 17-32 

加下 5:1;
達 11:25-28

加下 5:11-16

加下 5:21

加下 5:24-26

見自己的王位業已鞏固，便企圖統治埃及，願作兩

國的君王，．遂率領大軍、戰車、象隊丶騎兵及龐大 17

的艦隊進攻埃及，．與埃及王仆托肋米交戰，仆托肋 18

米竟臨陣而逃，士兵傷亡慘重。．於是埃及國設防的 19

各城全都陷落了，財產被搶掠一空。．安提約古征服 20

埃及以後，於一四三年回國時，北上以色列，率領

大軍直逼耶路撒冷。．他不管不顧地進入了聖所，搬 21

走了金祭壇丶燈台及所有器皿。．供餅的供桌、奠酒 22

器、杯盤、金香爐、帳幔和冠冕，連聖殿正面的金飾，

都洗劫得一乾二淨；．還拿去了金銀和貴重的器皿， 23 

凡尋到的珍藏寶物，都帶走了。．而且帶蒼這些東西 24

回國的時候，肆意屠殺，還説了狂傲的大話；＠．因 25
此在以色列人中，哀聲遍野，．首領長老無不哀聲長 26

歎，處女處男全都消瘦，婦女的花容失色，．新郎吟 27

出悲調，坐在洞房裏的新娘，飲泣啼哭，．大地為其 28

居民的命運而搖撼，雅各伯的全家都蒙羞受辱。 g

阿頗羅尼蹂躪猶太

過了兩年，王派遣一位貢物總管走遍猶太各城。 29

他率領大軍，來到耶路撒冷，的．假意向居民發表一 30
些和平的言論，人都相信了他；但是他乘入不備，

攻入城內，大加屠殺，死了很多以色列入；．又洗劫 31

全城，放火焚燒，拆壞了民房和四周的垣墻，．俘擄 32

® 20-24 節，安提約古自埃及乘勝而歸，為何尚籍戰勝餘威蹂躪耶路撒冷？作

者在此未將其原因加以闡明。由加下 5:5-20• 我們便可以清楚知道。因為

當安提約古在埃及作戰時，猶太盛傳安提約古業已陣亡，猶太人暴動分子

的領釉雅松藉此謠言，趁機作亂，佔據耶路撒冷。消息一傳到安提約古耳

朵裏，他以為是猶太人暴動革命，憤怒之下直達耶路撒冷，不分皂白，大

加殺戮搶劫。

® 26-28 節，作者以韻文描寫當時的悲慘，形式和措詞極像耶肋米亞先知的哀

歌。

岡 「貢物總管」 (Mysarch)' 薈譯作「密袖亞」 (Mysia) 人。「密鈿亞」，

應作「米息雅」（參閱加下 5: 24) , 位於小亞紬亞最西北方的一個地區，
曾躬羅丹帝國亞洲行省的一部分；保祿在第二、三次傳教行程時，曾途經

此地區（參閱宗 16:7-8; 20:6, 13) 。「貢物總管」，挂阿頗罹尼 (Apollonius)'
加下 5:25 作「米息雅的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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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 33-41 

33 了婦女幼童，搶走了牲畜，．又在達味城設防，築 6:18

起高大的垣牆，修築堅固碉堡，作為他們的堡壘；

34 • 在那裏派了罪惡滔天的外邦人和無法無天的人為軍

35 入，以加強他們的兵力；．又儲蓄了武器和給養，把

從耶路撒冷掠來的物資，貯藏在裏面；因此這堡壘

36 成了極危險的陷阱，＠．為聖殿常是—種威脅，為以
37 色列人民常是一個惡敵。．他們常在聖殿的周圍殺害

38 無辜，玷污聖殿。．為了他們的緣故，耶路撒冷的居

民各處逃亡，聖城成了異民的居所，為本城的子女

39 卻變成了異鄉，城中子女都離棄了故土。．聖殿被棄

有如曠野，喜慶節日變為悲痛哀傷，安息日變譏諷，

40 尊榮成了恥辱。．從前有多少光榮，今日就有多少恥

辱；尊榮竟轉為愁腸 I 的

國王諭令宗教統一

41 王隨後諭令全國，使各國民族合成一個民族， C

@ 30-35 節，安提約古征服埃及以後，埃及王的長姊克婁帕達 (Cleopatra)

勸兩位兄弟仆托肋米非羅默托爾 (Ptolomaeus Philometor) 和仆托肋米菲斯

康 (Ptolomaeus Physcon) , 要他們彼此合力抗拒安提約古。因此安提約古
第二次率兵征埃及，將敵人緊緊圍困起來；在干鈞一髮之際，埃及急向羅

馬求援。羅馬派代表命令安提約古無條件離開埃及，他迫於燕奈，始鳴金

收兵。但他心想自己的勢力既無法伸展到埃及，至少亦要將猶太统治得萬

民皆服我，所以窮兵鬪武，招兵買馬，以加強自己的高壓勢力；政冶與軍

事雙管齊下，把達味城築高作為絮敵的堡壘。達味城原為耶步斯人所建（參

関蘇 15:63; 民 1: 21) , 達味佔領後改名為達味城（參閱撒下 5:7: 列上 8: 1) 。

此城距聖殿不遠，敵人住在裏面為聖殿實是一種極大的威脅。但安提約古

所修的，是原來的達味城或靠近達味城另修了別的堡壘，史家意見分歧。

@ 36-40 節，是對聖城和聖殿的歎詞，完全蜿變於耶肋米亞先知的哀歌。令

猶太人最痛心的，是在聖所周圍舉行的那些秘密酒神祭和義人的流血（參

鬩加下 6:4 ; 泳 105 篇）。

@ 公元前 168 年，敍利亞王回到安提約基雅準備召開慶祝大會。這是他的政

冶表演，為掩飾他被羅馬人由埃及驅逐回來的掃興。這次的慶祝會規模宏

大，參加人數亦頗多。他又利用這樣的機會大施政冶手段，宣持大希臘主

義，廢除各民族固有的宗教，俾國家易於統一。因為他明瞭宗教的潛勢力

太大，尤其是為以色列人，法律和聖殿就是他們的力量；因此君王決意要

把這些事徹底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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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42-64

．全族棄本國固有的禮俗。於是各外邦民族都表示 42

服從君王的諭令，．也有許多以色列人甘心接受了他 43

的宗教，向偶像獻祭，褻瀆安息日。．王又派遣使 44

臣帶着詔書到耶路撒冷及猶太各城去，令人隨從外

加下 6:1; 達 9:27 邦的禮俗，．廢止聖殿內舉行的全燔祭、和平祭與 45

奠祭，禁止遵守安息日和慶節，．污辱聖殿和神職人 46

員，．且修築祭壇、殿宇和寺廟，供奉偶像，宰殺豬 47

和不潔的牲畜作祭獻，．不准給孩子行割損，且行各 48

樣不潔和褻瀆的事，自陷罪污，．使人忘卻法律，廢 49

除禮規。．凡不遵從王命的人，死無赦。．王便按照 50,51

上邊的話向全國寫了諭文，也給所有百姓派了監察

員，走遍猶太各城，督催人民祭獻。．百姓中有許多 52

背教的人附和他們，在國內犯罪作惡，．因此妲使— 53

些以色列人這難，去了能避難的隱秘地方。

猶太人遭難

6:7; 達 9:27; 11 :31 一四五年「基色婁」月十五日，王在祭壇上立了 54

一個可憎惡的邪物，同時在猶太各城修築了祭壇，＠
．在各家門前及街市上焚香；．凡找到的法律書都撕 55,56

毀焚燒，．凡搜出存有約書或恪守法律者，不論是 57

誰，都應按諭令處死。©.有人在各城內每月搜查， 58 

發見違命的以色列人，就用暴力處置；．每月二十五 59

加下 6:10 日，在建於全燔祭壇上的祭壇上獻祭；．那些給孩子 60

行割損的婦女，他們都按諭令，．把孩子懸在她們脖 61

子上，一同處死；甚至她們的家屬，及執行割損者，

亦應處死。．雖然如此，仍有許多以色列人堅持不 62

變，決不吃不潔之物，．寧願捨生，而不願因吃禁食 63

而自污，更不願褻瀆聖約；因此他們被判處死刑。

．這實在是天主向以色列人發的盛怒。 64 

@ 54 節，外教人究竟在祭壇上放了些甚麼束西，作者沒有提及，僅於此處引

用達尼爾先知的語（參関達 11: 31) 。由加下 6:2 推敲，可能是奧林比亞

則烏斯的神像。

@ 「法律書」 (56 節），是梅瑟五書；「約書」 (57 節），可能是出 20-23

章或申命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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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2:1-16

第二章

瑪塔提雅的哀傷

那時，若望的兒子，西默盎的孫子，屬於約雅編上 24:7

黎布家的司祭瑪塔提雅起來，離開耶路撒冷，遷居

2, 3 摩丁。 D•他有五個兒子：即若望，又名加狄；．息孟，
4, 5 又名塔息；．猶大，又名瑪加伯；．厄肋阿匝爾，又

6 名奧郎；約納堂，又名阿弗斯。．他看見在猶太和耶

7 路撒冷發生的褻聖的事，．便説：「可憐的我呀 I 難

道我生在世上，是為看着我的民族淪亡，聖城被踐

踏，當聖城落在敵人手中，聖殿落在外人手中時，

8 而袖手旁觀嗎？．聖殿好似成了一個被輕賤的人。

9 • 光榮的器皿被搶掠劫奪，嬰兒在街市上被屠殺，青

10 年喪身敵人刀下! • 那—個民族沒有佔領過這國土，
11 沒有來劫掠分贓？．城內一切點綴全被洗劫淨盡，昔

12 日的自由城，今日為入所奴役。．我們的聖所，我們

的華麗，我們的光榮，都成了一片荒涼，受外族人

13,14 的污辱！．我們還活着作甚麼？」．於是瑪塔提雅和

他的兒子都撕破了衣裳，穿上苦衣，悲哀非常。:

瑪塔提雅起義

15 君王派來強迫人民背教的官吏，也來到了摩丁

16 城，勒令人祭神。．有些以色列人附和了，但瑪塔提

CD 1 節，作者簡迪瑪塔提雅的家譜。他是約雅黎布司祭的後裔，父親名若望，

祺父名西默盎。按編上 24: 7 , 達味王把司祭分為二十四班，輪流在聖殿供
職，值班時間為一星期，其中也有約雅黎布。以色列人在巴比倫作俘虜的

期間，這一切的制度無形中都被取消了。由巴比倫歸國的時候，按厄上

2:36-39, 回國的司祭祇有四班；不過按厄下 12:1-7, 還有其餘司祭的後代

也一同回來，他們依照昔日的制度仍分為二十四班，約雅黎布的後裔也在

其中。瑪塔提雅噹司祭的時候，正值安提約古厄丕法乃為王。「摩T 」,

是一座山城，有時該城也稱「猶太山城」；距里達城 (Lydda) 不遠。

CZ) 5-14 節，熱心的瑪塔提雅在耶路撒冷供職，眼見這一切令人傷心的情景，

五內為之破裂，發出他最後的悲哀。這幾節是他的哀歌，簡述耶路撒冷所

受的凌辱。第一句，好像約伯或歎自已的悲運（參閱約 3: 3) 。虔誠的猶太

人視耶京和聖殿如同自己的生命；現在二者都被污辱毀壞，自然痛不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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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2:17-33

雅和他的兒子卻—致反抗；．君王的官吏對瑪塔提雅 17

説：「你是這城的首領，有面子又有勢力，還受兒

加下 14:11 子兄弟們的擁護。．如今，請你首先前來遵行王的諭 18

令，如同各國的人、猶太居民以及留在耶路撒冷的人

所作的一般；這樣，你和你的兒子就算是君王的朋友，

你和你的兒子可以榮獲金銀和各種恩賜。」＠．瑪塔提 19
雅高聲回答説：「即便所有君王國土中的入民都聽

從他，背棄了自己祖先的教禮，服從王的命令，．我 20

和我的兒子以及我的弟兄，仍然照我們祖先的盟約

3:21 去行，．決不背棄法律和教規，．決不聽從王的諭令， 21,22 

而背離我們的教規，或偏左或偏右。」．他剛説完了 23

這些話，正有一個猶太人前來，當眾在摩丁的祭壇

上祭神，全照王的諭令。．瑪塔提雅—見，勢情勃發， 24

五內俱焚，要照法律發洩義怒，於是衝上前去，把

那人殺死在祭壇上。．同時也把迫令人民蔚祭的王吏 25

戶 25:6-15 殺了，並把祭壇拆毀。．他對於法律這樣熱誠，完全 26

像丕乃哈斯對撒路的兒子齊默黎所作的—樣。®·於 27
是瑪塔提雅在城內高聲喊説：「凡囍心法律，擁護

加下 5:27 盟約的，請跟我來丨」．接着，他和他的兒子，把所 28

有的家產都留在城裏，逃到山中去了。．那時，有許 29

多擁護正義正道的人，也都逃到曠野裏去居住，．將 30

子女妻室牲畜也—同帶了去，因為大難已臨頭上。

．其時有人報告王吏及駐紮耶路撒冷達味城的軍隊 31

説：「背叛諭令的那些人，都隱藏到曠野山洞裏去

加下 6:11 了。」．於是大隊入馬前去追捕，到了那裏，擺好陣 32

勢，在安息日那天向他們宣戰，．説· 「到現在為止， 33

@ 「君王的朋友」，這稱呼在埃及丶罹馬及敍利亞帝國中是臣相所得的一種榮
銜（參閒若 19:12) 。主耶穌也稱自己的宗徒、即他的教會的首長，為自己

的朋友（參閏若 15:14) 。

@ 19-26 節，記載瑪塔提雅當眾彰顯自己的信德，對國王派來的官員表示堅決

482 

的態度，寧死不背背信違犯法律。但以色列人中的叛窯，眼見這樣的善表，

毫不反省，竟有人當着瑪塔提雅依王命前去獻祭。瑪塔提雅因為熱愛法律，

當場把這人殺死；因為根據申 13: 7 , 對敬邪神的不必憐惜，就如噹年丕乃
哈斯所作的一樣（參閱戶 25:6-15; 詠 106 篇）。「撒路」 (25 節），與

戶 25: 14 的撒路是同一人。



34 若你們出來遵從王命，還可以活命。」．他們回答

説：「我們不出去，也不遵從王命，褻瀆安息日 I 」

35,36• 敵軍立即攻擊他們。．但他們不向敵人還擊，也不

37 拋石，也不堵塞藏身之處，．衹説：「我們眾人情願

無辜而死 I 有天地為我們作證：你們殺害我們，極

38 不公平。」．王軍於是在安息日那天攻擊了他們，他

們和他們的婦孺牲畜都被屠殺了，入數約有一干。

39 • 瑪塔提雅和他的朋友一聽説此事，都十分悲痛。

4。 ．彼此商議説· 「若大家都像我們的弟兄所行的一樣，

為保護自己的性命和教規，不還擊外邦人，那麼，

41 人很快就要把我們從地面上消滅了。」．於是在那天

大家決定：「即便人在安息日來攻擊我們，我們也

應還擊抵抗，免纘我們像我們的弟兄都死在洞中。」

42 • 當時，哈息待黨派的人也與他們會合；這些人都是

43 以色列的勇士，甘心為法律捨生的人。~.還有逃雞
44 流亡的人都同他們聯合，支持他們。．於是他們便組

成軍隊，發奮攻打罪人，怒襲叛徒；其餘的人都逕

45 往外邦入那裏，為求安全。．瑪塔提雅和他的朋友便

46 到處巡行，拆毀祭壇，．凡在以色列境內遇見未受割

47 損的孩子，便強迫他們割損；．此外，還掃蕩了暴徒，

48 在歷次戰役中都很順利。．如此，保障了法律，擺脱

了外邦人及國王的控制，不讓惡人得勢。固

瑪塔提雅逝世

49 瑪塔提雅臨死時，對他的兒子們説· 「現在是

50 傲慢暴橫得勢，也是災難和仇恨的時候。 JJ.孩子們 I
現今你們對法律應熱誠服膺，應為我們祖先的盟約

加上 2:34-50

＠「哈息待窯派的人」，他們都熱愛法律，是特殊的一派，就如後來法利塞人

一樣。他們看見馬塔提雅父子為法律鬥爭的精神，所以來同他們攜手。

® 48 節，瑪加伯一家對內打擊叛黨，對外反抗迫壓他們的敍利亞君王，要從

他們手裏挽救法律。作者這一句，指瑪加伯家四十年的功業。

『 瑪塔提雅臨終時哈孩子們留下遺囑，頗似昔日的聖祖們，如雅各伯（參閱

創 49 章）、梅瑟（參閱申 33 章）、若蘇厄（參閱蘇 23-24 章）及達味（參

間列上 2 章）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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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8 

69 

70 

63 

64 

65 

66 

67 

捨生致命，．要懷念祖先當日所創的大業，這樣才可

獲得無上的光榮和不朽的芳名。．亞巴郎不是在受試

探中顯示了忠信，才算他有義德嗎? ®· 若瑟在患
難中遵守了誡命，然後才作了埃及的主人。＠．我
們的祖先丕乃哈斯因為熱誠，才獲得永為司祭的

盟約。崮．若蘇厄因滿全了天主的命，才作了以色
列的民長。＠．加肋布因在會眾前作證，才在此
地獲得了產業。＠．達味因慈悲為懷，才承受了永
世的王位。@ • 厄里亞因熱愛法律，才被接升
天。@. 阿納尼雅、阿匝黎雅、米沙耳因着信賴，
才得拯救，免受火燒。＠．達尼爾因心中純潔，
才蒙拯救，免於獅子的口。＠．你們要世世代代
這樣存想：凡是仰望他的，決一無所缺。·不要

怕惡人的議論，因為他們的光榮要變成糞土蛆蟲，

．今日飛黃騰達，明日即為黃花；人一歸於灰土，

他的計謀也雲消霧散。．孩子們 l 你們要剛強不

屈，遵守法律，法律必使你們蒙受光榮。．你們的

兄弟息孟，我曉得他是具有超見的人，你們該常

聽從他，他該接你們父親之位。·猶大瑪加伯自幼

奮勇，他該是你們的將領，作戰攻打異族。．你們

應召集所有遵行法律的人來跟隨你們，為百姓復

仇雪恨。．應反抗異族，應堅守法律的規條。」

．他祝福了他們以後，就歸到他親族那裏去了。

．死於—四六年，他的兒子們把他葬在摩丁的祖塋

裏，全以色列為他舉喪誌哀。的

加上 2:51-70

創 15:6

創 37 及 39-41 章

戶 25:6-13

戶 13 :30; 14:24 

撒下 7 章

列上 19:10, 14; 
列下 2:11-12
達 3 章

達 6 章

52 節，參閱創 15: 6; 22: 2 。

53 節，參閱創 41:37-45 。

54 節，參閱戶 25:6-15 。

55 節，參閱戶 27:16-23 。

56 節，參閱蘇 14: 13 。

57 節，參閱撒下 7: 16 。

58 節，參閱列下 2:1-13 。

59 節，參閔達 3:26-90 。

60 節，參間達 6 章。

「 146 年」，即公元前 166 年。

®
＠
血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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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前編 猶大瑪加伯護教戰爭 (3:1-9:22)

第三章

民族英雄猶大瑪加伯

他的兒子猶大又名瑪加伯的，接了他的位。．他

的眾兄弟及附和他父親的入，都來輔佐他，大家都

加上 3:1-15

奮勇為以色列作戰。．他增加了自己百姓的光榮，身 14:4 加下 8·5

披甲胄，狀似英雄，腰佩兵器，領軍作戰，持刀護

陣，．着手行事有如壯獅，捕獵怒號好似幼獅。．把

歹徒搜查追捕，將加害百姓者，以火焚燒。．於是違

法歹徒，不寒而慄，作惡匪類，驚惶矢措；救國大業，

賴其成功。．他使許多君王苦惱，行事卻使雅各伯歡

樂，因為他集合了四散的入。．他出巡猶太各城，將

城中惡徒剷除，從以色列挽回聖怒。．他的聲名遍傳

地極，他的紀念永受讚美。 m

戰勝阿波羅尼與色龍

阿頗羅尼調集異民，又從撒瑪黎雅調來—支勁加下 8: l-7 

旅，要進攻以色列。~.猶大—聽説，就出兵迎擊，
將阿頗羅尼殺死，敵方傷亡甚眾，殘敵四散逃命，

．猶太人奪得了許多物資；猶大取了阿頗羅尼的寶

劍，一生用來作戰。．敍利亞的軍長色龍，聽説猶大

召集了很多軍民，號召一夥忠誠的猶太人，隨他前

往作戰，．就説：「我要成名，在國內受光榮，要戰

勝猶大和跟隨他而輕視王命的人。」．他於是出征，

率領一支強大而兇橫軍隊，來向以色列子民復仇。

CD 3-9 節，是一篇讚美猶大的詩詞。作者將它插入在這裏非常相宜，這一段概

括的把猶大的性格和功續都清楚地描寫出來。這篇诗的作者是誰無從稽考，

有的學者以為是潔殿以後唱的一首聖詠，有的學者卻以為是噹時的民謠。

囝 「阿波畢尼」，即 1:29 所提的「貢物總管」，是國王打發來的稅官兼铇監。

他在耶路撒冷已經行過一次大培殺，這一次他來，專為撲滅瑪加伯嗽。在

他的軍隊中有撒瑪黎雅人，因為百年以來撒瑪黎雅人與猶太人時帝不和。

按若瑟夫 (Ant. XII, 1) , 阿波羅尼是撒瑪黎雅省的省長。

485 



加上 3: 16-34 

．當他行近貝特曷龍山坡時，猶大帶着一小隊兵，前 16

去迎擊。｀他們—見大軍迎面而來，便向猶大説： 17 

「我們人數少，怎能攻打這麼眾多強大有力的敵人

呢？何況我們今天還未用飯，疲乏無力呢 I 」·猶大 18

回答説：「多數人困在少數人手裏，是容易的事；

2:21; 撒上 14:6 用多數或用少數人施救，為上天沒有區別。．因為戰 19

爭的勝利，不在乎軍隊的多寡，而在乎由天而來的

力量。．他們來攻打我們，蠻橫傲慢，無法無天，原 20

為剷除我們和我們的妻子兒女，前來洗劫搶掠。．但 21

是，我們是為保護性命和法律而戰；．因此，天主必 22

會親自在我們面前粉碎他們；所以千萬不要害怕 I 」

．他一説完這話，便突然出擊，色龍與他的軍隊不支 23

蘇 10:10 敗退。．猶大從貝特曷龍山坡，—直追到平原。敵人 24

陣亡的約有八百，餘下的都逃到培肋舍特入的地方

去了。．從此，眾人對猶大和他的兄弟都害怕起來， 25 

四周的異民也都為之震彆。．猶大的名聲傳到了君王 26

那裏，異民都稱述他的戰功。

安提約古下令進攻猶太

安提約古王—聽這消息，心中大怒，下令調集 27

全國軍隊，編成強有力的大軍。．打開庫房，給軍隊 28

發了一年的軍餉，且囑咐他們準備應變。．當時他也 29

發覺國庫銀錢短絀，又因廢棄舊制，國內混亂，各

地税收大減。．他怕—兩次開支和勞軍之後，再不能 30

像從前那樣的誾綽，原來他揮霍羆度，超過以前的

君王。．因此心煩意亂，便決意到及斯去向各地徵收 31

捐税，大量聚歛銀錢。·遂留下王族出身的貴人里息 32

雅，託他代理從幼發拉的河直到埃及境界的國政；

．還託他撫育自己的兒子安提約古，直到自己回來。 33 

．又將＿半的兵力和象隊交給他，吩咐他執行自己 34

所決定的一切，尤其是關於猶太和耶路撒冷居民的

＠「貝特曷龍」，分上下兩處；為了戰略上的關係，這地方在歷史上相當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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噹以色列人進福地的時候，若蘇厄在此止住太陽，便打敗了阿摩黎諸王（參

閱菻 10:10) ; 昔日塔肋舍特人由此地攻打撒島耳（參閒撒上 13:18) 。此

地在厄弗辣因區域，耶路撒冷以北。



加上 3:35-48

35 事；．即要他派遣軍隊攻打以色列，粉碎他們的力量，

掃蕩耶路撒冷剩餘的居民，將他們的紀念，由那地

36 上除去；．使外方人移居於他們的全境，將他們的土

37 地拈鬮分給那些人為產業。．然後，王自己帶羞其餘

一半軍隊，在一四七年，由國都安提約基雅出發，

38 渡過幼發拉的河，向高原進發。｀里息雅選派了多 7:26; 加下 4:45,
8 8-9, 10 14 

黎默乃的兒子仆托肋米、尼加諾爾和哥爾基雅，他

39 們都是國王朋友中最有權勢的人。．又特派步兵四萬

和騎兵七千，由他們率領出征猶太地，證國王的命

40 令摧毀那地。·於是他們便率領軍隊出發，到達靠近

41 厄瑪烏的平原上紮了營。．那—帶的商人聽説他們來

了，就帶着許多金銀和腳鐐，來到營幕，準備收買

以色列子民為奴；依杜默雅和培肋舍特的軍隊，也
來參戰。己

猶大備戰

42 猶大和他的兄弟見形勢危急，敵軍已在自己境

43 內紮營；又聽説王巳下令，要根除自己的百姓，．就

彼此説：「我們要挽救百姓免於滅亡，要為百姓及

44 聖所而戢。」．於是集合會眾，準備應戰，且舉行祈

45 禱，懇求仁慈和憐憫。．這時，耶路撒冷好似無人居

住的曠野，城中已沒有—人出入；聖所已被人踐踏，

城堡已為外方入佔據，成了異民的居所；雅各伯家

46 不再歡樂，琴瑟之聲業已止息，．於是以色列人集合民 20:1-3; 加下

起來，衹有來到耶路撒冷對面的米茲帕；米茲帕原 8 16-23 

47 是以色列人昔日祈禱的聖地。＠．那天人入禁食，身
48 穿苦衣，頭上撒灰，嘶裂衣服，．揭開《法律書》尋加下 8:23

] 「 147 年」，即公元前 165 年。

固 41 節，此處說商人自動來購買猶太人為奴。但加下 8: 10 記載，尼加諾爾

招請購買猶太人為奴，躬聚款替國王還債，並且應許一塔冷通可買九十人。

本節略加修改，普通版本以及拉丁通行本都作「敍利亞」，今隨古意大拉

譁文抄卷，改作「依杜默雅」。

® 「米茲帕」，為以色列最初的聖地，在耶路撒冷以北。當撒慕爾為民長時，
曾在這裏獻過祭（參閱撒上 7:5 ; 民 20: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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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3:49-4:1

戶 6:1 問，如同異民尋問他們的偶像一般。 'l!.他們又帶來 49

司祭的衣服、初熟的果實和什－的獻儀，並叫滿期

的「納齊爾」人前來。．他們大聲向上天呼號説：「我 50

們對這些入當怎麼辦？要把他們帶到何處？釒．你的 51
聖所巳被踐踏污辱；你的司祭巳蒙難而憂傷。．異民 52

齊來攻擊，要消滅我們 l 你知道他們對我們所想的

是甚麼。．除非你援助我們，我們怎能抵抗他們？」 53 

．他們遂吹號角，大聲呼喊。．此後，猶大派定率領 54,55

申 20:5-9; 民訌 軍人的干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和十夫長；．又向 56

修房屋、訂婚、種葡萄與膽怯的人説明，按法律他

們可以各回本家。＠．於是調動軍隊，在厄瑪烏以南 57
安營。．猶大向他們説：「你們應裝備起來，作勇敢 58

的士兵，應準備停當，明早向前來攻撃我們，毀滅

我們和聖所的異民作戰，．因為我們在陣上，寧願 59

死，也不願看見我們的民族與聖所遭遇不幸。．上天 60

的旨意怎樣，就怎樣實行罷 l 」國

加下 8:23-29

第四章

厄瑪烏之戰

哥爾基雅率領五千步兵，—干精騎，乘夜進軍， 1

: 他們打開《法律書》，求間天主的聖意，就如外教人求神；基督宗教內也

有許多聖人打開聖經尋求天主的聖意，如聖方濟在聖達勉堂裏三次翻開聖

經，就明白天主叫他創立按福音守貧窮的修會。

® 「我們對於這些人當怎樣辦」，有些學者譯作「我們對於這些柬西當怎樣辦」，
即指那些聖衣和會晶。因為這些熱心宗教的革命家不能在耶路撒冷聖殿舉行

敬禮，他們就暫且以米茲帕為祈禱的地方，盼望這樣更容易得天主的援助。

@ 56 節，猶大打發這些人回家，是按申 20:5-8 法律的規定。

徊 「厄瑪島」，今稱「阿木瓦斯」 (Amwas)' 公元後第三世紀更名「尼科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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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Nicopolis) , 在耶路撒冷以西大約 30 公里。此地不但在瑪加伯戰

事上出名，日後羅馬人與猶太人作戰的時候，也屢為戰場。猶大坍加伯每

次作戰以前，總是用熱心的語來勉勵士兵；一來為勇於作戰，二來不叫他

們失落依靠天主的信心。請注意：在瑪加伯上，作者似乎諱避用天主的名字，

常用「上天」二字來代替。這是充軍以後猶太人的習慣，在新約中也有這

種說語（參閱瑪 16: 1; 21 : 25 ; 路 11 : 13 等）。



加上 4:2-24

2 ．偷襲猶太人營幕，乘虛突擊；堡壘裏的人給他作嚮 1:33

3 導。．猶大一聽這消息，便與軍隊起程，去突擊駐紮

4, 5 厄瑪烏王軍；．這時王軍還散在營外。．哥爾基雅夜

間來到猶大營裏，不見—人，遂在山中搜尋説：「這
6 些人避開我們逃走了。」．天已亮時，猶大領着三千

士兵，出現在平原之上，但沒有佩帶所需要的甲胃
7 和刀劍。．他們看見異民的軍營防守堅固，又有馬隊
8 巡邏，都是受過軍訓的士兵。·猶大便對同人説：

「你們不必害怕他們人數眾多，也不要畏懼他們的
9 攻擊。．你們要回憶，當我們的祖先被法郎的軍隊追

10 趕的時候，他們怎樣在紅海裏獲救。．現在我們要呼

籲上天，希望他憐憫我們，記憶他與我們祖先立的
11 盟約，今天在我們前粉碎這支軍隊，．使萬民知道，

12 有一位解救以色列的。」．外方人舉目一望，見猶太

13 人從對面來了，．便出營作戰；猶大的同志們於是吹

14 起號角。．雙方交鋒，異民不支潰敗，向平原逃去。
15 ．落後的敵軍，全喪身刀下。猶太人追擊他們，直到

革則爾，直到依杜默雅、阿左托及雅木尼雅平原。
16 敵方陣亡的約三千人。 CD•猶大和他的軍隊追趕敵人
17 回來，．對軍隊説：「你們不要貪戀戰利品，因為前

18 面還有戰爭：．哥爾基雅和他的軍隊還在山中，離我

們不遠。現今要在敵人前堅定不移，與他們作戰，
19 然後才可安心拾取戰利品。」·猶大還在説話時，發

20 現有一部分敵人從山上窺望，．這些人—見自己的軍

隊已敗退，兵營亦被焚燒，又見煙柱四起，即知發
21 生了事故。．他們—見如此，非常震驚；又見猶大的
22 軍隊在平原擺好作戰的陣勢，．於是全都逃往培肋舍
23 特人的地方去了。~.猶大回來拾取軍營的戰利品，

得了很多金銀、紫紅和珍貴的朱紅色衣服，還有大

24 量的財物。．他們回來的時候，唱歌讚美上天，「因詠 118.1-3

叩 「直到依杜默雅」，此句僅見於亞歷山大里亞抄本 (13 節）。多數學者持反

對意見，擬將此句改為「猶大」；但此處保留依杜默雅更覺適當，因為敍

利亞多次利用依杜默雅人攻擊猶太人。依杜默雅人與猶太人有不解之仇，

這次他們加入敍利亞軍，成為聯軍；今一見局勢不佳，他們都逃回本國去了。

CZ) 19-22 節，所記載的那些人，是哥爾基雅在山上設的伏兵；那時他們的主力

已全被猶大擊潰，他們尚未聞知。現在眼見營插起火，始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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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4:25-39

為他是美善的，他的仁慈永遠常存。」＠．這—天以 25
色列得了大勝利。

加下 11 :1-2 里息雅初次敗北

逃生的外方人來到里息雅那裏，向他報告一 26

切經過。．他一聽説這事，張惶失措，因為在以 27
色列竟發生這事，大出他意料之外，與國王所囑
託的大不相同。·次年，他調集六萬精兵，五干 28
騎兵，來攻打猶太人。囯．大軍來到依杜默雅，在 29

撒上 14:1-23; 17 章貝特族爾紮了營。猶大帶領一萬人迎戰；．他- 30 

見敵軍強大，便祈禱説：「以色列的救主，你是
可讚美的！從前你藉着你僕人達味的手，粉碎
了巨人強力的襲擊，你曾把外方人的軍營，交
在撒烏耳之子約納堂，和他執戟者的手中； @. 請 31
你將這支軍隊，困在你百姓以色列的手中罷 l 使他
們的兵馬都蒙受羞辱。．請你使他們恐怖，消散他們 32

逞強的勇氣，使他們因潰敗而顫慄。．請你使他們喪 33
身在愛你之人的刀下，使那些認識你名的入，用詩
歌來讚頌你。」．隨後雙方交鋒，里息雅的軍隊，約 34
有五千人為猶太人所殺。．里息雅見自巴的陣容已 35
亂，而猶大的士氣正盛，且已準備作殊死戰；他一

見如此便退回安提約基雅，招募客軍，加強陣容，
預備再攻猶太地。

加下 10:1-8; 缸r 30章光復鑿殿

猶大和他的兄弟們説：「看，我們的敵人業已 36

苾 74:2-7 粉碎，我們要上去清潔聖所，再行祝聖禮。」．於是 37

全體軍隊集合，齊上熙雍山。．當他們看見聖所荒蕪， 38
祭壇被玷污，門戶被焚毀，庭院生滿小樹，像在樹
林或山上生長的一般，廂房都巳倒塌，．便撕裂了衣 39

豆』 「因為他是美善的，他的仁慈永遠需存」，這是以民稱劵「大讚美歌」的聖

詠 136 篇的首句。於每次獲得勝利或舉行大節慶的典禮中，以民常以此诗

稱謝天主（參閱編上 16: 34 ; 編下 5: 13 ; 厄上 3: 11) 。

] 里息雅帶着大軍來到貝特族爾，此地在耶路撒冷南 28 公里。直到乃赫米雅

的時候，此地需屬猶太；瑪加伯時代初期此圯歸屬依杜默雅，因此敍利亞

軍隊在這裏時受歡迎，參鬩注 l 。

® 30 節，猶大引證兩段歷史為說明天主的援助，即達味殺哥肋雅（參閱撒上

17 章）和約納當在米革瑪斯大勝培肋舍特人（參関撒上 14:1-15) 。

490 



加上 4:40-58

40 服，大聲哀哭，頭上撒灰，．俯首在地；號角一響，
41 他們便向天哀號。．那時猶大派人去攻打那些住在堡
42 壘裏的入，直到聖所清潔了為止。．然後又選定了聖
43 潔和氦愛法律的司祭；．這些司祭便清潔聖殿，將被
44 玷污的石頭，拋到污穢的地方。＠．他們商議，該怎列上 8:64
45 樣處理被玷污的全燔祭壇；．終於想出了一個好主意， 6:7

就是將祭壇毀壞，免得常存着為異民玷污的恥辱。
46 於是就將祭壇拆毀了，．將那些石頭安放在聖殿山

上—個適當的地方，直到一位先知來到，再另行安
47 排。 eu.他們按沄律用整塊石頭，照原先的樣式，另出 20:25
48 修了一庠新祭壇。．將聖所及聖殿內部都修飾好，也
49 祝聖了庭院，．又製造了新的聖器，將燈台、香壇、 出 25:23-30, 31-39; 

50 供桌，搬進聖殿。．在香壇上獻香，又點着了燈台上
30 1-10 

51 的燈，在殿裏放光。．在供桌上放上餅，將帳幔掛起
來；他們應作的—切工作，於是完成。

祝鑿祭壇
52 —四八年九月，即「基色婁」月，二十五日清則 43:18

53 晨，他們起來，＠．按照法律，在新建的全燔祭壇上
54 獻祭。．即在異民玷污祭壇的同月同日，於唱歌、彈

55 琴、鼓瑟和鳴鈸中，祝聖了祭壇。．全體百姓都俯首

56 至地，欽崇讚美那使他們成功的上天。．八日之久，

舉行祭壇的祝聖典禮，都歡樂地獻了全燔祭、和平

57 祭及感恩祭。＠．他們又用金冠銅牌，裝飾聖殿正面，
58 又重修大門和廂房，安上門戶。．民眾皆大喜歡，因

＠「將被玷污的石頭，拋到污穢的地方」，即將外教人修建的摩肋客神的祭壇

拆毀，把那些石頭投到托斐特 (Tophet) 地方。此地在本希農山谷，是一

所燒垃圾和焚屍的地方，因此托斐特成了地獄的象徵（參閱申 23: 13 ; 列下
23: 10 ; 耳~7: 32-33; 19: 6) 。

(J) 「直到一位先知來到」，這一句在法利塞人的時候發生了很大的爭辯。有人
說這是一位普通的先知，亦有人以為這是指默西亞，因為在以色列人中已

經許久沒有先知了。

® 148 年基色婁月 25 日，相當公元前 165 年 12 月，所以潔殿慶節是在聖殿受
辱三年以後（參閱 1: 39-44) 。

@ 這重新祝聖典禮一連八日，因為撒羅滿建完聖殿祝聖典禮舉行了八日，則

魯巴貝耳重建聖殿以後按猶太人的傳統也是八日舉行慶祝（參閱列上 8: 1-
13; 65-66 ; 厄上 6: 13-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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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4:59-5:3

為異民所加於他們的恥辱，現在全除去了。．猶大和 59

他的兄弟們，以及以色列全會眾，規定年年在這節

期，慶祝重新祝聖祭壇節，即由「基色婁」月二十五

日起，一連八天歡樂慶祝，證．那時他們也重修熙雍 60
山，在周圍建起高牆和鞏固的碉樓，免得異民再來，

像從前一樣蹂躪。@ • 猶大又派軍隊在那裏護守；並 61
在貝特族爾設防，使人民對依杜默雅有所保障。

第五章

征服依杜默雅人及阿孟人

四鄰的異民聽説猶太人重建了祭壇，重新祝聖 1

13:6 了聖所，恢復舊觀，於是大怒，．決意要剷除自己中 2

間的雅各伯的後裔，就開始屠殺猶太人，加以清除。

加下 10:15-23 • 那時猶大在依杜默雅的阿卡巴特乃，攻打正在包圍 3

以色列人的厄撒烏的後裔，加以痛擊，予以重創；

闆瑪加伯兄弟與以色列會眾所立的潔殿節日，按希伯來文叫「哈奴卡」

(Hanuka)' 原義是「祝聖」（參閱戶 7: 11 ; 編下 7: 9 ; 厄上 6: 16) 。不

過在瑪加伯上下為此節沿用兩個名稱，即「潔殿節」 (Katarismos) 和「重

建節」 (Encainismos) 。第一個名稱，特指對於受污辱的聖殿所行的潔淨

典禮；第二個名稱，是指新立的祭壇。猶大令司祭們與肋未人按着法律在

這新祭壇上獻祭，如此便算將聖殿重新加以祝聖，所以「哈奴卡節」的意

義即等於祝聖節。重馱祭禮乃是「哈奴卡節」的中心，籍此祭獻，以民同

他們的天主—_—上主 再恢復以前的盟約。「哈奴卡節」在米市約中亦

稱「基色婁月的帳棚節」，這並非說在「哈奴卡節」百姓要住在帳棚內，

如過提市黎月的帳棚節一樣，而是因為這兩節日有若干相似的禮儀，如：

(1) 兩節都是慶祝八天； (2) 在此兩節內百姓都要手持棕櫚樹枝，七次繞

行聖殿； (3) 在此兩節內百姓都在夜間點放許多燈火； (4) 在此兩節內

行禮時都唱「大讚美歌」 (Magnum Halle!) 。歷來這慶節常是隆重地舉行，

到現在亦然。按猶太經師們講，「哈奴卡」之燈光，是表示真教得勝異端，

天主的國得勝世上和地獄的勢力。

@ 「重修熙雍山」，即謂已鞏固了耶路撒冷古來的堡壘一—－熙雍。熙雍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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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險要，猶大瑪加伯以為不但藉此可以抵抗敍利亞人的堡壘（參閱

1: 33) , 並且還可以防禦依杜默雅人的襲擊。「貝特族爾」，位於赫貝龍
與耶路撒冷之間（參閱注 4) 。



加上 5:4-13

4 制服他們，獲得了許多財物。 t.他又想起貝紅人的
惡行，這些人常作猶太人的羅網和絆腳石，埋伏在

5 路上窺伺陷害。｀猜大將他們包圍在碉堡裏，安營蘇 6:17
攻打，下了毀滅令，遂放火將碉堡和其中所有的人

6 焚燒了。．以後去攻打阿孟子民時，遭遇了強悍大
7 軍，軍長是提摩太，＠．兩軍交戰多次，敵軍終為猶
8 大所擊敗，猶大追殺他們，．佔據了雅則爾及所屬村

鎮，然後回師猶太。

出兵基肋阿得及加里肋亞
9 基肋阿得的異民聚集起來，攻擊住在他們境

內的以色列人，要消除他們；於是以色列人逃到達
10 特瑪堡壘裏，±).寫信給猶大及他的兄弟們説：「我

們四周的異民都聚集起來攻打我們，要剷除我們。
11 ．他們正準備來奪取我們避難的堡壘，提摩太是他們

12 的軍長；．所以現在，請你來拯救我們，脱離他們的

13 手 l 我們巳有許多人喪生。．住在托布的眾弟兄已全加下 12:17

] 外方民族都曾任意侵略過猶太地，現在看見瑪加伯着手復興猶太國，自然

要從各方面來陪撓；其中與猶太人最敵對的，是厄撒島的後裔依杜默雅人。

猶太人在巴比倫作俘虜的時候，猶太南部曾被他們侵佔；到了猶大瑪加伯

的時候，依杜默雅人的領土已經由特科亞開拓到約但河，不單恩革狄，甚

至連耶里哥也屬於依杜默雅總督。猶太人自從乃赫米雅，日漸向外擴展，

想收回舊有的國土；因此凡猶太人與外邦人雜居的地方，猶太人經常受外

人欺壓。猶大瑪加伯想拯救他們，首先攻打阿卡巴特乃；此地在依杜默雅

與死海的西南，為此經上說這是克服了依杜默雅人。

2 「貝紜人」，住在約但河附近，此地大概就是貝特巴耳默缸（參閱蘇

13:17) ; 在勒為本境內，靠近默德巴（參閱戶 32: 3) 。貝紜人屢次搶劫猶

太旅客，瑪加伯這次決意把他們消滅。這是對外族人實行的「毀滅律」（參

閱申 13:14-19; 20:10-18) , 這次戰事的記栽，亦見於加下 10: 15-23 。

＠「阿孟人」，住在阿爾農與雅慕克兩河之間，他們的領神提摩太是敍利亞人，

可能是里息雅派來的總督。加下 8:30,32; 10:24,32,37; 12:2,10,18 也提

到提摩太，與此處的提摩太是否同為一人，尚待考證。貝外諾 (Bevenot)

以為同是一人，但有許多學者認為是兩個人。

i 「達特瑪」，是一座堡壘，聖經上及有記載此堡壘的吡實地址，相信離波索

爾不達（參閱 28-29 節）。按阿貝耳 (Abel) 的意見，達特瑪是在基肋阿得

的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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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5:14-23

被殺，妻子兒女被俘擄，財物被劫掠，在那裏被殺

的約有—干人。」色．正在讀這封信時，又有從加里 14
肋亞來的使者，他們的衣服業已撕破，報告消息説：

．「仆托肋買、提洛、漆冬，以及外方人的加里肋亞， 15

都已聚集起來，要消滅我們。」逗·猶大與百姓一聽 16
見這些消息，立即召集全體大會，商討怎樣拯救蒙

難和被敵人攻打的弟兄們。·猶大對哥哥息孟説：「你 17

挑選一部分入，去援救加里肋亞的弟兄；我同弟弟

約納堂，往基肋阿得去。」．留下匝加黎雅的兒子若 18

瑟和阿匝黎雅，管理軍民，派他們與其餘的軍隊守

護猶太。．又吩咐他們説：「你們衹管理百姓，不要 19

與異民交戰，直到我回來。」．於是撥給息孟三千人， 20

往加里肋亞去，猶大率領八千人，往基肋阿得去。

息孟在加里肋亞獲勝

息孟到了加里肋亞，與異民打了幾仗，異民終 21

不支潰敗；．息孟追擊他們直到仆托肋買城門外，異 22

民陣亡的約有三千；他獲得了許多財物。．然後將住 23

在加里肋亞和阿爾巴達的猶太人，同妻子兒女，以

及所有的東西帶回猶太，大家都很高興。！

~, 10-13 節，是約但河柬的猶太人呈報猶大坍加伯的公文。內中報告兩件事：

敵人攻打城寨（參閒 29, 34 節）及在托布地以色列人被殺的約有一干。「托

布」，似乎與民 11:3 及撒下 10:8 所提的是同一地方，其中的居民號為「突

彼雅尼」。此地在《阿瑪爾紐文案》 (Tell el Amama) 中稱作杜步 (Dubu) , 
在《突特默斯第三目錄》 (Cathalogus Thuthmes Ill) 中稱「突彼」 (Tub己。

據阿貝耳的意見，此地在巴商南部。

@ 「外方人的加里肋亞」，參閱依 8: 23; 9: 1 ; 瑪 4: 15 。 12:49 及友 1: 8 , 雖
然無「外方人」，但亦指外方人的加里肋亞。此地名的由來，是因為那地

方的居民多為外方人，以色列人甚少。按依與瑪所提「外方人的加里肋亞」，

包挂則步隆與約斐塔里兩支派的地域。在主耶穌時，「外方人的加里肋亞」

的界限，是西自提洛到革乃撒勒湖，南自厄斯得隆平原和加爾默耳山至默

龍湖附近。

<:l' 「阿爾巴達」，大概即若瑟夫所提的「納巴塔」，距凱撒勒雅 (Caesarea)
U 公里。猶大與羅馬人交戰的時候，許多人由凱撒勒雅逃往阿爾巴達避難。

此名不是指一座城，而是指一地區｀有如 3 節所提的阿卡巴特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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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5:24-37

猶大在基肋阿得獲勝

猶大瑪加伯和弟弟約納堂，過了約但河，在曠加下 12:10-31

野裏行了三天的路；．納巴泰人遇着他們，對他們表

示歡迎，並將他們的弟兄在基肋阿得地的一切遭遇，

報告給他們：｀「他們中有許多人，怎樣被困在波
索辣、波索爾、阿肋瑪、加斯佛丶瑪刻得和卡爾納

殷，這些城池都很堅固高大。．還有被困在基肋阿得

其他城中的，敵人決定明天進軍攻打這些堡壘，計

劃在一天之內佔領，並消滅其中所有的人。」·猶大

領着軍隊，突然轉變方向，經過曠野，到了波索辣，

佔據了那城，用刀殺盡所有的男丁，奪取了他們的

一切財物，然後放火燒了那城。．從那裏夜間起身，

來到達特瑪堡壘前，．黎明時，舉目—望，看見無數

軍民，帶着雲梯與器械，攻打堡壘，正向堡壘裏的

人攻擊。．猶大見瞰事已起，殺聲連天，角聲喊聲，

混成一片，．便向兵土説：「今天你們要為弟兄而

戰。」·遂從敵後分三隊進軍，同時一起吹角、呼喊、

祈禱。．提摩太的軍隊，—認出是瑪加伯，就望風而

迷；瑪加伯追擊他們，予以重創，那一天敵方死的

約有八千入。．隨後猶大轉往阿肋瑪，攻陷了那城，

殺了所有的男丁，得了許多財物，然後放火將城燒

了。．由此再往前進，將加斯佛丶瑪刻得、波索爾和

基肋阿得的其餘諸城都佔領了。

24 

25 

26 

28 

29 

30 

27 

31 

32 

33 

34 

35 

36 

辣豐之戰

這些事以後，提摩太又集合其他軍隊，在辣豐37 

｀內巴泰人」，就是阿剌伯人，是依巿瑪耳的後代；這名字是來自希臘文，

原與創 25: 13 的「乃巴約特」相同。歷史讒明他們在希臘帝國時代，才開

始與猶太人有來往。 24-27 節，與加下 12:10-12 的記載是同屬一事；如果

我們將這兩處所記載的詳細對照一下，即明見納巴泰人對猶大並不懐好意。

他們雖然對猶太人表示幫忙，以及將猶太人在約但束邊所遭遇的一切，洋

綽報告；但全是迫於燕奈，恐懼猶大的武力，因拐已經受過猶大的打擊。「在

曠野裏行了三天的路」，此「曠野」不一定是指少漠曠野，也可指為窮鄉

僻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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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5:38-47

對面，河的那一邊紮營。＠．猶大差人前去偵探敵軍， 38
他們回報説：「我們四周的異民，都與他們聯合，

組成一支人數非常眾多的軍隊，．還僱用阿剌伯人來 39

協助，都在河那邊紮營，準備與你作戰。」猶大就
撒上 14:9-10 前去迎敵。．當猶大和他的軍隊臨近河旁時，提摩太 40

向他的軍官們説：「若猶大先渡到我們這邊，我們

就不能抵抗他，他必能制勝我們；．如果他畏懼，安 41

營在河那邊，我們就渡河到他那邊去，我們必能制

勝他。」·猶大—近急流水旁，便將民間經師佈置在 42

河旁，命令他們説：「不准任何人留在營裏，都應

加下 12:21 上陣作戰。」國·猶大便先渡河到他們那邊，眾軍人 43
尾隨在後。所有的異民—見，便立即潰散，拋下武

器，逃往卡爾納殷廟去了。．猶太人又攻陷此城，將 44

廟宇和其中眾人，放火焚毀，卡爾納殷遂被征服，

從此不敢再反抗猶大。

以色列人回猶太地

那時猶大將住在基肋阿得的全體以色列人，將 45

他們及他們妻子兒女，不分老幼，集合起來，結成

龐大的—群，帶着他們所有的—切，返回猶太地。

．當他們臨近厄斐龍時， 媯是一座位於要道的大 46

城，非常鞏固，人衹可從城中經過，左右不能通行。
戶 20:14-15;21:12-13 - (jJ)• 城裏的人將城門緊閉，且用石頭堵塞起來。 47

® 27-37 節，記迪猶大向基肋阿得城進軍，實行討伐，對他們施行「毀滅律」
(Herem) 之事。關於「毀滅律」的意義，參閱申 7 章注 1 ; 戶 31:7-12 等。

「河」 C 37 節），即現在的厄勒爾谷地 (Wadi-el-Ehreir) 。提摩太的軍隊
在河對岸靠近卡爾納殷城，當時這座城是很堅固的，城內有阿塔爾加提斯

(Atargatis) 女神廟；「阿塔爾加提斯」是敍利亞名字，猶太文即女神「阿
市托勒特」（參閱民 2 章注 6 ; 撒上 7: 3-4; 12 : 10) 。

呻「經師」，按希伯來文亦可譯作「長官」（參閱申 20: 5, 8; 蘇 1:10; 3:2) , 
按原文含有「書記官」或「秘書長」之意。在充軍以前的官長自兼書記，
按革色尼猶斯 (Gesenius) 的考證，在充軍以後，經師兼負此職，因此在編、
厄和加諸卷內，此名更好譯作「經師」。

@ 「厄斐龍」，位於現在的泰貝 (Wadi et Taybeh) 山谷中。猶大從基肋阿得
回來，為到耶路撒冷必須經過此地。猶太人距耶京尚有百公里遠，因為贍

禮迫近，必須急行。猶大既然獲得全勝，為何沒有將這些猶太同胞留在原

處呢？因為一來，免得日後再發生同樣事件；二來，回到猶太既可加強本

國的實力，又可垮養他們愛國家愛宗教的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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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5:48-66

48 ·猶大打發人到他們那裏，措辭和氣地向他們説：「請

讓我們從你們的地方經過，到我們的地方去；無人

騷擾你們，我們祇求步行過去。」但是他們仍不肯
49 給以色列人開門。．猶大便傳令軍中：每人駐紮在原
50 處。．士兵於是進攻，攻打了—日—夜，城便陷落在

51 他們手裏，．他們用刀劍殺盡所有男子，將城徹底毀蘇 6:17

52 滅，得了許多財物，踏在死屍上，穿過城市。．渡過

53 約但，到了貝特商對面的大平原。．猶大將那些遲遲

在後的人集合起來，—路鼓勵百姓，直至來到了猶

54 太地。．大家興高采烈地上熙雍山，獻了全燔祭；他

們中沒有—個喪亡的，都平安回來了。

若瑟與阿匝黎雅違命戰敗
55 當猶大與約納堂在基肋阿得，他的哥哥息孟在

56 加里肋亞攻打仆托肋買的時日，．匝加黎雅的兒子若

瑟和阿匝黎雅，這兩個軍長，聽到他們作的大事和

57 武功，．就説：「我們自己也要成名，去與我們四周

58 的異民作戰。」．於是命令所屬部隊，向雅木尼雅進

59印軍，．哥爾基雅及其屬下，便出城迎擊。．若瑟與阿

匝黎雅敗退，被追趕到猶太邊境。那一天，以色列
61 人死亡的約有兩千。．百姓這次所以遭受慘敗，是因

為這二人自信能成英雄，沒有聽從猶大及其他兄弟
62 們的話，．原來他們二人不屬於解救以色列人的後
63 裔。｀至於猶大本人和他的兄弟，大受全以色列及
64 所有聽到他們名聲的異民所讚揚，．人人都聚到他們

跟前歡呼。

戰勝依杜默雅與培肋舍特人
65 猶大同他的兄弟們，又出征住在南方的厄撒烏

子民，攻陷了赫貝龍及所屬村鎮，毀壞了城堡，焚燒

66 了城牆四周的碉樓。．然後拔營前進，經過瑪黎撒，

@ 55-62 節，記述猶大雖然全勝而歸，但在猶太本比因兩位長官作事不慎，吃

了敗仗。作者故意描寫瑪加伯家負有拯救以色列人的使命，有天主特別的

助佑，連司祭們也常遵守他的命令，否則即遭不幸。 67 節，作者筆下明明

露出了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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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5:67-6:9

來到培肋舍特人的地域。．那一天—些司祭陣亡了， 67 

因為他們也想成英雄，輕率地出征作戰。·猶大又轉 68

往培肋舍特人的地方阿左托，毀壞了他們的祭壇，

焚燒了他們神像，搶掠了各城的財物，然後回了猶

太地。

第六章

加下 1:11,;;.!7; 安提約古第四客死異鄉
加下 9 早

安提約古王出巡高原時，聽説在波斯有一座城， 1

名叫厄里買，以富有金銀著名；．城中的廟字很富， 2 

並且還有金盾鎧甲和武器，都是馬其頓王斐理伯之

子希臘首任國王亞歷山大遺留下的。 （j)．他便來到那 3
裏，想攻佔那城，但沒有成功，因為城裏的人早巳

知道他的來意，．竟起來與他交戰，他臨陣逃走，狼 4

狽地離開那裏，回到巴比倫。．有人來到波斯給他報 5

告説：「那開往猶太地的軍隊已經敗退；．帶勁旅去 6

前線的里息雅，一見猶太人就退卻了；猶太人卻奪

I :54; 4:45 得敗軍的兵器及大批物資，力量大增。．他們又拆毀 7

王在耶路撒冷的祭壇上建立的可憎之物，將聖所及

貝特族爾王寨用高牆圍起來，恢復了舊觀。」．王聽 8

了這些話，驚慌失措，倒在床上，憂鬱成疾，因為

事情沒有符合他的理想。｀在那裏—連多日，憂鬱 9

CD 1-17 節，當與 3:37 連結。「高原」，指敍利亞國東南一帶。此處說國王在
波斯的時候，即指在此地。國王聽說在厄里買的廟宇內非常富有，藏有

許多珍寳，有意劫掠這批財寶，所以一直向那裏進發。「厄里買」，

現在尚燕法決定是指何地，大概是指波斯灣的一個名勝地方。按頗里彼約

(Polybius) 及斯特拉博 (Straban)' 在那裏有一座很華貴的阿爾特米斯

(Artemis) 女神廟，藏有許多金銀珍寶。關於亞歷山大，作者已經在 1: 1 稱

他為第一位希臘帝王（參閱 l 章注 1) 。

(2) 3-8 節，記載兩件事： (1) 因為當地人實行武裝自衞，安提約古未能如願；

(2) 使者報告討伐猶太軍隊失敗的消息。所講的事實經過，堪稱為 4 章的

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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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6:10-19

10 日漸加重，知道死期近了，．便將他的諸位朋友叫
來，對他們説：「睡眠離開了我眼睛，愁思齊集在

11 我的心頭。．我心裏想，從前我得勢的時候，多麼高
興，多麼受人愛戴；如今遭受的是甚麼災難，遇到

12 的是甚麼巨浪啊! • 現在回想起我在耶路撒冷所作的
惡事：我掠去城中的一切金器銀器，無緣無故遣人

13 去消滅猶太的居民。．如今我明白了，我遭遇這些
凶禍，正是為了這個緣故，看，我將在異鄉憂鬱而

14 死 I 」 Q).他將自己的一個朋友斐理伯叫來，立他為
15 全國的元首；．然後將自己的冠冕、長袍和權戒交給

他，叫他輔導自己的兒子安提約古，撫養他繼承王
16 位。；；、．安提約古王就死在那裏，時在—百四十九年。
17 • 里息雅知道王巳去世，遂立太子安提約古為王，因加下 10:10

為他自幼撫養過他，就給他起名叫歐帕托爾。

猶太浪人通敵

18 那時，那些住在堡壘裏的人，常包圍聖所，困 1:33-35

19 擾以色列人，不斷加害百姓，而支持異民。國·猶大

3 關於安提約古的死況，此處記載的非當簡單；在加下 9 章，有較為洋紬的
描迪。若是我們將兩處的記述對照一下，兩位作者不同之處顯然可見；上
卷的作者敍事清楚簡明，下卷的作者敍事不嫌文章緊長，體裁方面像是描
迪民間的故事。安提約古的慘死，在聖教初興羅馬帝王迫宙教會的時候，

教父們拿來作為鑑戒；一方面能安息信徒，另一方面警告羅馬帝王，天主

公義的審判也會制裁他們。
] 國王在臨終的末刻立斐理伯為幼主的監護人，斐理伯是王的「朋友」；閼於

這名稱的意義，參閱 2 章注 3 。在 3:32-33 說，國王去波斯以前曾委里息雅
為幼主的監護人，現在又委任斐理伯，中間有一段歷史我們不甚清楚。可能

因為里息雅對猶太人作戰失利，被安提約古革職，為此里息雅對斐理伯非帝
懷恨。安提約古四世厄丕法乃死於公元前 163 年，其子安提約古五世歐帕托

爾得到里息雅的扶佐登極，其時尚不滿九歲。對於猶太人所施的政治，仍秉

承他父親的遺塌；為此若瑟夫說，他繼承了他父親對猶太人所有的忿恨。

5 「堡壘」 (Acra)' 在加上下多次提及，即米息雅長官在熙雍山上建築的堡壘，
距聖殿與猶大瑪加伯的堡壘甚近（參閱 1: 33) 。堡壘非常堅固，易守難攻；

幾時這堡壘在敵人手裏，耶路撒冷是不會安寧的。因此瑪加伯利用幼王登位

的良機，決意剷除這心腹之患。厄丕法乃逝世以後，猶大即開始攻打堡壘，

幾乎費了整年的時間，時拐 150 年，即公元前 162-161 年。這時猶大的軍隊
還是游鼕隊型的維織，沒有充足的武器，不能速戰速決。敵人勾結猶太浪人，

並有少數人突 OO 呈報國王，除非及早消滅馬加伯熏派的勢力，敍利亞國時受

威脅，猶太地方也不會安寧。這項報告，產生了本章所記的另一次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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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6:20-35

意剷除他們，便召集全體百姓，向他們圍攻。·— 20

百五十年，以色列人齊來圍攻堡壘，同時還造了戰

樓與軍械。．被包圍的人中，有幾個突圍而出，與— 21

些以色列浪人勾結，．去見王説：「你何時才實行正 22

義，為我們的弟兄伸冤呢？．我們很願意服事你的父 23

親，遵行他的話，順從他的命令，．為這個緣故，我 24

們的百姓才包圍堡壘，仇視我們，遇見我們一個，

便殺一個，還奪去了我們的產業。．他們不但伸手加 25

害我們，而且還加害你的一切領域。．他們今天正紮 26

營圍困耶路撒冷的堡壘，想要佔據；且防守聖所及

貝特族爾。．若不及早加以防範，必為後患，那你就 27

不能制服他們了。」

貝特匝加黎雅之役

王聽罷大怒，立即召集諸位朋友、軍官和騎兵 28

將領，．也把從外國及海島招募來的軍隊，召到他 29

加下 13:2 前。．軍隊的數目：共計步兵十萬，騎兵兩萬，受過 30

軍訓的象三十二頭。＠．他們由依杜默雅抵達後，便 31
紮營圍困貝特族爾，攻打了多日，同時也造了軍械；

但猶太人衝出來，用火燒了那些軍械，都奮勇作戰。

．那時猶大撤離堡壘，移營到貝特匝加黎雅，與王營 32

對峙。．王清晨起來，即移營向貝特匝加黎雅進軍， 33 

軍隊列隊上陣，響起號角。．有人在象前，放上葡萄 34

汁和桑萇汁，引誘牠們上陣作戰，．把象分編成隊， 35 

每隻象旁站一千人，都身披鎧甲，頭戴鋼盔；又為

® 對於軍隊的婁文目，學者們以為過於誇大；按若瑟夫的記載，作「步兵五
萬丶崎兵五千、象八十頭」。此處的數字，適等於民 8: 10 ; 編上 12:38 及

列上 12: 21 , 因此一般學者都以此數為不瓘。讀者要諒解古人以字毋代替數
字，極易發生筆下之誤；若瑟夫在他別的著作中，有時與此處數字租同。

若瑟本哥黎雍 (Joseph Ben Gorion) 說：「這次戰爭，敍利亞的軍隊多如海
邊的沙粒，象有一百二十頭。」當時敍利亞帝國，除去羅馬的附庸國以外，

在培爾加摩、彼提尼雅、朋托丶卡帕多細亞、基仆洛、洛多丶克肋特等地

都可以徵兵。利用象隊作戰，發明於印度，後來風行各地，如埃及丶敍利亞、

迦太基及羅馬。敍利亞向印度購象，同時僱用印度人作御者 (37 節）。在

象跟前放葡萄汁同桑甚汁，是為刺激牠們上陣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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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6:36-50

36 每隻象派有精騎五百。．這些騎兵從前常同這獸在一

37 起，獸往那裏去，他們也隨着去，總不離開。．在每

隻獸身上，繫着一座掩護堅固的木樓，裏面有四個

38 作戰勇士，此外還有一個駕馭象的印度人。．又將其

餘馬隊，分為軍中左右兩翼，為驚擾對方，也為掩
39 護陣線。．太陽照在金牌銅牌上，光耀反射在山上，
40 閃爍有如火炬。．王的軍隊一部分在高山上，—部分

41 在平原裏，一起穩步前進。．眾人的喧嘩聲，進軍的

步伐聲，軍器的摩嚓聲，凡聽了的無不戰慄，因為

42 王的軍隊實在強大。．猶大和他的軍隊—臨陣，王的

43 軍隊便陣亡了六百人。．號稱奧郎的厄肋阿匝爾，見加下 13:15

—隻獸披着王甲，比眾獸都高，便以為在上面的是

44 王，．為了拯救百姓，為自己永遠成名，他就決意犧

45 牲自己。．於是勇往直前，衝入陣中，左右亂殺，敵

46 軍居然被他隨處衝散；．他跑到象下，伏身將牠刺殺

了，象跌倒在地，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那裏。囝
47 ．猶太人見王的軍力強盛，軍隊攻擊得又兇猛，就從

他們前退卻了。

圍攻聖殿
48 王的軍隊直開往耶路撒冷，攻打他們，王便面加下 13:18-19

49 對猶太和熙雍山安營。．王與貝特族爾人講了和，他

們就出了城，是因為城被包圍已沒有存糧，又因為

50 那—年正是田地的安息年。®·王便佔據了貝特族爾，

(J) 「厄肋阿匝爾」，是瓦馬塔提雅的第四個兒子（參閱 2: 5) , 號稱「奧郎」。
對於他殺身成仁的精神，聖安博極力誇讚，聖奧思定以他比做西默盎，祇

在死前沒有像西默盎那樣祈禱；加耳默 (Calmet) 則不贊成他這種行為。殺

身成仁，捨生取義的這種精神，是受了希臘文化的影攀，本來沒有甚麼可

指摘的；我們以為可以如同聖安博贊同厄肋阿匝爾的精神，但不可以新約

的精神來衡量舊約的事跡。我們受過新約教訓的都知道，耶穌的十字架才

是耶穌宗徒的光榮（參閱迦 6: 14) 。

® 這次猶太人失利的影零很大，按若瑟夫，瑪加伯率領軍隊逃往哥夫納
(Gophna) 是暫時避難。猶大一敗之後，再不能幫助在貝特族爾被圍的同胞，

他們迫於無奈祇得投降（參閱加下 13: 22) 。那一年適逢安息年（參関肋

25:2-7) , 又有許多逃來的難民，糧食缺乏；在這困苦的環境下，瑪加伯
也無法可施。

501 



加上 6:51-63

在那裏派軍隊把守。．王在聖所對面安營多日，且在 51

那裏建立了戰樓，製造軍械，火箭機，拋石機和竭

子機，為發箭拋石。·猶太人為抵抗敵人武器，自己 52

也製造了利器，雙方酣戢多日。．衹是倉中沒有糧 53

食，因為這年正是安息年，又因為從外方被救回猶

太地的人民，將存糧都吃光了，．所以在聖所裏祇留 54

下少數人，因為飢餓逼入，各自四散回本鄉去了。

里息雅與猶太人講和

里息雅聽説，當先王還活着的時候，派定撫養 55

自己的兒子安提約古，並輔佐他為王的斐理伯，．和 56

與王一起出征的軍隊，從波斯及瑪待回來，企圖奪

加下 11 :13-33 取政權。．里息雅一聽説，就決意急速撤兵，便向王 57

與軍官及眾人説：「我們一天比—天衰弱，又缺少

食糧，圍困的地方又牢不可破，況且國家的大事都

壓在我們身上，．所以現在，我們不如先同這些人攜 58

手，與他們及他們的百姓講和，．使他們按自己的）去 59

律生活，如同先前—樣，因為他們正是為了我們廢

棄他們法律的緣故，才大發盛怒，作出這一切事。」

．王和各將領都滿意這話，便打發使者到猶太人那裏 60

去講和，猶太人也予以接受。．王和各將領也對他們 61

發了誓，因此，他們才從堡壘裏出來。．可是，當王 62

到了熙雍山，見了這地方的堡壘，便立時背棄誓約，

命人將四周的圍瘧拆毀。．然後，急速起程，回到安 63

提約基雅，見斐理伯已在城內掌權，就與他作戰，

用武力將城奪回。＠

団 里息雅怕斐理伯的勢力復興，遂提議與猶太人講和，如此他便能同安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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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五世安心回安提約基雅以對付斐理伯，並且肅清他的殘餘勢力。里息雅

對前王安提約古厄丕法乃的宗教文化主義向來不烕興趣，他身為軍人，祇

希望把猶太制服，向敍利亞納稅就夠了。對於信仰自由他不加干涉，可以

說是摹仿安提約古三世的政治作風；但是按他的軍事眼光來看，不能讓猶

太人的堡壘在熙雍山上存在，所以他不顧誓言，將此堡壘拆毀，回京以後

與斐理伯交戰。按若瑟夫，斐理伯被擒身死；加下 9:29 卻記載，他逃到埃

及去了。



加上 7: 1-6 

第七章

德默特琉回國稱王 加下 14:1-10

一百五十一年，色婁苛的的兒子德默特琉，逃
離羅馬，帶着少數幾個人，在沿海的一廑城登陸，

2 在那裏稱王。．當他要進入祖先王宮時，他的軍隊將

3 安提約古和里息雅逮捕了，要給他解來。『．但他—
聽説這事，就説：「你們不要讓我見他們的面。」

4 • 軍隊便將他們殺了；德默特琉於是坐上了本國的王

5 位。．那時，一般無法無天的以色列人，以想作大司

6 祭的阿耳基慕為首竟來到王跟前，］．控告自己的百

CD 里息雅和幼主安提約古五世回到安提約基雅京都，打敗了斐理伯，掃除了他
的殘餘勢力；就這一點來看，可以說是勝利了。但是羅馬人不願敍利亞國家太
平，所以派代表命令敍利亞立即燒燬船隻，宰殺象隊，削弱他們的武力。里息
雅迨於無奈祇得接受；但是因為他接受羅馬人的強迫條件，便引超了三項不幸
的事件： (1) 百姓不滿意安提約古和里息雅的政策； (2) 百姓由於怒憤將羅
馬代表敖塔威雅 (en.Octavius) 殺害； (3) 羅馬政府對安提約古和里息雅懷恨。
當時少年德默特琉在罹馬作質，他非常注意本國的政潮。按敍利亞國的繼承
法，德默特琉是合法的繼承人，因為他是大安提約古三世的孫子，色婁苛四世
的兒子。噹他父親謝世的時候因其年幼，不能保障自己的權利，因此他的叔父
安提約古厄丕法乃繼其兄為王。現在他注意到罹用政府對他的堂弟安提約古五
世及里息雅宰相不滿意，就想時機已到，暗暗地上船超程回到敍利亞。這事的
成功，特別是籍頗里彼勻 (Polybius) 的協助；頗里彼約曾以極生動的文筆寫
了這段歷史（參鬩加下 14: 1) 。德默特琉在特黎頗里 (Tripoli) 舟口登陸，在
那裏已經有許多人等候歡迎他。上岸後他便在那裏自稱為王，維織海陸軍，然
後打回安提約基雅去。因劵各地的百姓聞風零應，都擁護他，所以打回京城易
如反掌。他十分清楚羅馬人的外交政策，他曉得事實既成，羅馬人最後一定會
承坞的，並且在羅馬他有一位有權勢的朋友提貝黎猶 (Tiberius Craccus) ; 因
此雖未被羅馬承謎，但由登極的那一天開始，德默特琉當以國王的身分處理國
事。果然一年以後，羅馬便承認他為合法的敍利亞國王。

® 新王登極，為反對瑪加伯的一派人又是一個好機會。瑪加伯敵窯的首領是
阿耳基慕，他的希伯來原名是雅金或約雅金，是亞郎的後裔，在默乃勞以
後曾作過大司祭；因不虔敬，被瑪加伯革職。現在再次得到大司祭的地位，
在新王跟前控告猶大，出賣本國。國王聽信他的讒言，遂打發巴基德來猶
太，一方面對瑪加伯施以懲罰，另一方面扶佐阿耳基慕為大司祭。巴基德
帶着軍隊，跟隨阿耳基慕來到了猶太，以善言向民眾宣佈來恋；百姓心想
亞郎的後裔不會驕自己的同胞，何況現在已經得到自由（參閒 6: 55-61 ; 加
下 11: 13-38) 。經師和哈息待人以為不必再追隨瑪加伯參加革命運動，因
此大受他們的欺騙；但是猶大瑪加伯始終沒有信他們的語。巴基德是德默

特琉王擁有極大權勢的朋友，過去在安提約古厄丕法乃跟前也是紅極一時
的大臣；他替里息雅執行敍利亞宰梠的職務，兼任河西總督，為此國王遂
委派他來安撫巴力斯垣（參閱加下 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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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7:7-20

姓説：「猶大和他的兄弟們，殺害了你所有的朋友，
也使我們離開本國。．現在，請派遣你信賴的入，去 7
看看他們加於我們及王國的＿切破壞情形，然後對

他們和他們的助手處以懲罰。」

巴基德出征猶太

王便從自己的朋友中選了巴基德；他原是河西 8

的總督，國家的一位要人，且忠於君王。．王派他與 9

惡棍阿耳基慕同去，且委任阿耳基慕為大司祭，叫

他向以色列子民復仇。．他們帶蒼大軍動身到了猶太 m

地，就打發使者，向猶大及其兄弟們和談，欺騙他

們；．不過他們並不理會那些人的話，因為已看出他 11

們帶着大軍而來的用意。．無如，經師團竟集體去見 12

詠 79:2-3 阿耳基慕和巴基德，要求公正調解。．其次，在以色 13

列平民中，首先是哈息待人來向他們求和，．因為他 14

們想：「來者是位亞郎後裔的司祭，他雖然帶着軍

隊，但決不會加害我們。」．阿耳基慕遂向他們説了 15

—些親善的話，還發誓説：「我們決不謀害你們及

你們的朋友！」．他們便信了他的話。那料阿耳基慕 16

竟捕去他們六十人，在一天之內將他們都殺死，應

驗了經上這句話：．「在耶路撒冷四周，他們分散了 17

你聖者的肉體，傾流了他們的血，無人埋葬。」霆
．於是，恐怖戰慄籠罩着整個百姓；遂説：「這些入 18

沒有真理，沒有正義，違犯了盟約，背棄了發過的

誓言。」．那時，巴基德從耶路撒冷出發，在貝特齋 19

特安營，打發人將許多逃來跟從他的人，和一些平

民拘捕殺害．投在大坑裏。困．然後把這地委託給阿 20

CID 17 節，作者援引聖詠 79: 2 , 證明先知預言的災禍，現在已經應驗了；為此
有許多學者，如加耳默 (Calmet) 及格黎木 (Grimm) 等，以這篇聖詠是瑪

加伯時代的產物。有的學者，如加肋斯 (Cales) , 則以為此篇聖詠是在拿
步高王攻破耶路撒冷以後作成的。我們的作者因見聖京有類似昔日的景 J兄，

為發洩心內的痛苦便引用了這聖詠。

@ 19 節，按古抄卷修改。巴基德將一些離開瑪加伯來投奔他的人們，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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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百姓全數慘殺了；拉丁通行本作「許多人從他那裏逃跑，被他逮捕了」。

「貝特齋特」，不是耶路撒冷城內的貝則塔區 (Bezetha)' 而是貝特族爾南
邊的一個村鑲，離現在的耳阿魯布 (El Arub) 井不遠，由此可以瞭解巴基
德「從耶路撒冷出發，在貝特齋特安營」一句。下邊所記載的事，連在詞

句上，都極像耶 41:7 等節。



加上 7:21-33

耳基慕管理，又給他留下軍隊協助他；巴基德就回

21 到王那裏去了。．阿耳基慕仍為作大司祭而活動；

22 • 那些擾亂自己百姓的人，都同他聯合，佔據了猶太

23 地，在以色列中釀成大禍。．猶大見阿耳基慕及跟從

他的人，對以色列子民所行的—切，比異民還壞，

24 • 便出巡猶太四境，對叛徒採取報復，阻止他們到鄉

25 間去。．阿耳基慕—見猶大和他的同伴力量強大，自

知不能抵抗，就回到王前，控告他們許多罪行。

尼加諾爾出征猶太

26 王的一位名將尼加諾爾，很仇恨以色列人，王 3:38; 加下 8.9,
34-36; 14:12-14, 

27 就派遣他，命他去殲滅這百姓。．尼加諾爾率領大 15-24; 15:3 

軍，—來到耶路撒冷，便派人去見猶大和他的兄弟
28 們，詐言和談説：．「頤你我之間，沒有戰爭。我願
29 同少數人來，與你們和平會面。」．於是尼加諾爾去加下 14:30

見猶大，彼此和氣地請了安；可是敵人已準備好要
30 劫持猶大。．猶大—知他來意不善，就非常害怕，不
31 願再見他的面。．尼加諾爾知道自己的計謀已被識

破，就出去，在加法撒拉瑪對面，和猶大交戰。＠
32 ．這次尼加諾爾的軍隊死的，約有五百人，其餘的人

都逃到達味城裏。＠

尼加諾爾陣亡 加下 14:31-36

33 這些事過後，尼加諾爾上了熙雍山。有幾位司

祭和幾位民間長老，從聖所裏出來，和顏悅色地

向他請安，並將為君王所獻的全燔祭品，指給他

® 20-31 節，記迪三項重要的事件： (1) 阿耳基慕的暴行； (2) 瑪加伯的反

威； (3) 加法撒拉瑪的戰爭。為瞭解這次戰爭，須先對尼加諾爾將軍及作

戰的地點咯為申逑。尼加諾爾，是德默特琉王的知己朋友。按頗里彼約

(Polybius) , 當德默特琉要離開羅馬回國的時候，將全盤計劃都託付與尼
加諾爾；為此他全心扶佐新王，同他回到敍利亞。至於他懷恨猶太民族，

是由於他在厄丕法乃為王時，在厄瑪烏同哥爾基雅吃過猶大的敗仗（參閱

3: 38-4) 。「加法撒拉瑪」，是一小村鑲，靠近撒瑪黎雅邊界，即現在的

耳蘭 (El Rahm) 以北。

® 尼加諾爾的軍隊死傷 500 , 此數字可靠；不過有些抄卷載為 5,000 。其餘的

兵士，全逃到達味城去了；此達味城即指敍利亞人在熙雍山上所建築的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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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7:34-50

岳 2: l 7 

列下 18:17-19:37,
加下 15:22-24

依 36-37 章

加下 15:25-36

看。 1l.但他對那些人卻加以輕慢、嘲笑、褻瀆，還 34
説了一些傲慢的話。．且又忿怒地發誓説：「猶大和 35

他的軍隊，若不立即交在我手裏，當我平安回來時，

必要將這殿宇燒毀。」以後氣憤地出去了。．司祭便 36

進去，站在祭壇及聖殿前哭泣説：．「主啊丨是你選 37

擇了這地方，使它因你的名而得名，作為你百姓祈

禱呼籲的殿宇。．求你在這人和他的軍隊身上復仇， 38 

使他們死在刀劍下 l 你要記住他們的褻瀆，不容他

們存在丨」．尼加諾爾撤出耶路撒冷，在貝特曷龍安 39

營，在那裏有一支敍利亞的軍隊與他會合。．猶大率 40

領三千人，在阿達撒安營。猶大祈禱説：．「主啊[ 41 

當亞述君王的兵士説褻瀆話時，你的天使出來，殺

死了他們十八萬五千。．今天，你也在我們面前，同 42

樣殲滅這支軍隊罷！使其餘的入知道，他曾咒罵過

你的聖所。請按他的惡行處罰他 l 」~). 「阿達爾」 43 

月十三日，雙方軍隊交戰，尼加諾爾的軍隊潰敗，

他自己首先陣亡了。．尼加諾爾的軍隊—見他死了， 44 

就棄甲逃走。·猶太人追趕他們有一天的路程，從阿 45

達撒一直追到革則爾，還在他們後邊吹角為號，．使 46

四周的猶太入，都從各村鎮出來，包圍他們。於是

敵軍互相踐踏，都喪身刀下，＿個也沒有留下。·猶 47

太入得了戰利品和贓物，砍下尼加諾爾的頭，和他

傲慢伸過的右手，帶回來，縣在耶路撒冷附近。．百 48

姓非常歡喜，慶祝那一天，有如喜慶的節日。．於是 49

規定每年「阿達爾」月十三日為慶日。·猶太地遂平 50
安了一個時期。 g

: 自以色列受波斯管轄以來，在耶路撒冷就有為波斯王獻祭的事（參閒厄上
6: 10 ; 耶 9: 7 ; 巴 1: 11) 。到了希臘與羅馬帝國時代，這種風俗尚存在。

® 在瑪加伯的禱文中，追述過去天主為救以民所頫的奇跡（參鬩列下 19: 35 ; 
依 37: 36) 。

@ 如同昔日天主打發毀烕的天神，擊殺了撒乃黑黎布的軍隊，救了選民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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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亡；現在同樣賞賜猶太人一個完全的勝利。這一次戰事敍利亞傷兵折將，

尼加諾爾總司令被殺，這對猶太人可說是天主的特恩。「阿達撒」，在厄

瑪烏附近，可能即是現在的阿達色 (Adaseh) 。猶太人為記念此事，定了

每年「阿達爾」月 13 日為慶日，以此日為記念天主的大恩。此節日在塔耳

慕得與若瑟夫的箸作中，稱為「尼加諾爾節」。此節與「普陵節」和「潔
殿節」，是猶太人充軍以後所立的三個新節日。至於「尼加諾爾節」與「普
陵節」是否有關係，參閱艾 9 章附注。



第八章

羅馬人的威望

猶大聽到羅馬人的名聲，聽説他們勢力強大，

凡傾向他們的，都加以優待，無論誰來接近他們，

2 就與他們友善；羅馬人因之勢力漸漸強大。 er.有人
對他談及羅馬人在高盧作戰和所有英勇的事，怎樣

3 征服高盧人，使他們進貢； CT>. 又在西班牙地方所行
4 的—切，怎樣佔領那裏的銀礦金礦；．怎樣用計謀和

5 毅力，佔領那離他們很遠的全地；｀又怎樣打敗由
地極來攻打他們的國王，怎樣使他們遭受重創，又

怎樣使其餘的國王，年年來進貢；又怎樣戰敗斐理

伯和基廷人的國王培爾叟，怎樣征服那些起來反抗

6 他們的人。&.亞紐亞王大安提約古，雖然帶有一百

加上 8: 1-6 

(D 1-16 節，記載猶太人在瑪加伯時代及本書作者噹年，所聽到關於羅馬人的聲

威。作者記迪一段長期的羅馬歷史，目的在拉明猶大瑪加伯為救自己的百

姓，除與羅馬碲約外，沒有其他出路。關於此項條約，有人非議瑪加伯，因

為天主曾嚴禁以色列人與外教人締約。但是若明白歷史的演變，今非昔比，
不僅對猶大不可加以非議，而且還要稱讚他的政治手腕才對。昔日天主固

然嚴禁以民與外教人締約，因躬他們剛進入福地，人數尚小；如果任意與

外教人啼約，難免不被同化。但是到了瑪加伯時代，事實環境完全兩樣。

溯自巴比倫作俘虜直到瑪加伯時代，猶太人始終沒有完全自主，總是隸屬

鄰近大國。瑪加伯時代，猶太政治和宗教都隸屬於敍利亞政權之下。敍利

亞王為統一全國政治，努力打擊上主的宗教；猶太人在這樣的環境中，遭

受了極大的困難，為此不得不另尋出路，以脫離敍利亞的統治。在當時，羅

馬強盛，政治比較自由，對同盟國亦稱寬大，不像敍利亞朝令夕改。有這種

種的原因，瑪加伯便主張加入羅馬同盟。本書作者亦極力贊成瑪加伯的措

施，生在兩千餘年後的我們，對於熱心丶忠勇丶賢明的猶大，豈敢妄加非議？

® 「高盧人」，不是小亞鈿亞的一部分居民，而是現在法國及意大利北部的
居民；拉丁文稱之謂「加利人」 (Gall口。羅馬與亞細亞高盧人作戰，是

在公元前 189 年；羅馬人與法國意國北部的加利人作戰是在公元前 222 年，

到公元前 189 年已完全征服了他們。

固 3-4 節，作者提到羅馬如何以明智恆心克服了西班牙，由西班牙到了非洲，滅

了迦太基，作了地中海的霸主。西班牙那時被稱為「西之地極」，因此作者說

「怎樣打敗了由地極來攻打他們的國王」。但是有一些聖經學家以為「從地極
來的國王」，是指漢尼拔和阿斯魯拔，因為他們都是經西班牙來攻打羅馬的。

@ 5 節，作者由西之地極西班牙說到柬歐之希臘。本節內提到兩場戰爭：一

在季諾協法肋 (Cynoscephalae)' 公元前 197 年羅馬人打敗了馬其頓王斐
理伯五世；另一在丕得納 (Pidna)' 公元前 168 年羅馬人打敗了培爾叟。

507 



加上 8:7-14

二十隻象、馬隊、戰車，以及龐大的軍隊，來同他

們交戰，也被他們打敗，｀甚至還被活捉了去，給 7
他和將來繼位的加了重税，還要交出人質，割讓土
地：．就是將印度、瑪待、里狄雅及數處最好的地方 8

割讓給歐默乃王。．又給猶大談及希臘人怎樣企圖殲 9

滅他們，．羅馬人一知道這事，就派一員大將去攻打； 10 

雙方交鋒，希臘人死亡甚眾，羅馬人就俘擄了他們

的妻子兒女，搶掠了他們的財物，佔領了他們的土

地，毀壞了他們的堡壘，使他們成為奴隸，直至今

日。＠．其餘各國和海島，凡是反抗過他們的，都被 11
消滅，成為他們的奴隸。不過，他們對於自己的盟

國和附庸國，卻保持友誼；囝．他們征服了遠近各國， 12 

凡聽見他們名聲的，沒有不畏懼的。．他們願意輔佐 13

誰為王，誰就可以為王；願意廢棄誰，誰就被廢棄。

他們的勢力實在強盛。．雖然如此，但是他們中，沒 14

® 6 節，作者提到公元前 189 年在瑪乃息雅 (Magnesia) 的一場大戰。這次

戰役，羅馬人戰敗了大安提約古三世；從此敍利亞每年要向羅馬進貢二千

塔冷通。作者稱安提約古為亞緬亞王，因為小亞細亞全部歸屬於他。 7 節，

末句有「割讓土地」，很費解釋，學者們意見紛紜，今據現代一般名家的

意見譯作「割圯」。 8 節，羅馬人從敍利亞割去了印度及瑪待，劃歸歐默

乃王，這從歷史上是無法證實的。據我們所知道的，安提約古三世的版圖，

並不包括印度和瑪待，為此有一些學者改印度為約尼雅 (Jonia)' 改瑪待

為米息雅 (Mysia) 。加耳默 (Calmet) 認為，這些敍迪與歷史不符，因為

作者祇是寫了當時猶太人的傳聞；其實這一點不但不減低他歷史的價值，

而且更彰頫作者的誠實。我們僅以瑪乃息雅的戰史來比較，夫羅魯 (Florus)

所寫的與瑪加伯作者所寫的，實有天淵之別；我們不能不讚嘆瑪加伯作者

描迪的適中。「歐默乃王」，是貝爾加慕的國王，他畢生與羅馬人為友，

因此羅馬人得勝了大安提約古三世以後，便把革索訥索 (Chersonesus) 、

里息瑪基雅 (Lysimachia) 丶米息雅 (Mysia) 、特洛阿德 (Troade) 丶里

狄雅 (Lydia) 、加黎雅 (Caria) 的一部分，里息雅 (Lycia) 的一部分，夫

黎基雅 (Phrygia) 及里高尼雅 (Lycaonia) 區域都劃歸哈他。

® 9-10 節，作者記迪羅馬在公元前 146 年征服了希臘同盟國家。在這次戰

爭中，羅馬有兩位名將，一是默特路 (Q.C. Metellus)' 另一是慕米猶 (L.

Mummius) 。因為慕氏特別有功，為此作者祇說「一員大將」。

囝 「各國和海島」，是拉附近地中海的國家，如依里黎雅 (Illyria) 丶息辣谷

撒 (Syracuse) 及奴米狄雅 (Num油a) , 和三個大海島，即西西里 (Sicilia) 、

撒丁尼亞 (Sardinia) 及科西加 (Corsi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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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8:15-23

15 有一個戴冠冕，穿紫袍，因而自高自大的。．他們設

立了—個議院，天天有三百二十人，常在為人民議

16 事，為人民謀褔利。．每年委托—人，作自己的首領

管轄全國，眾人都服從他；他們中沒有嫉妒，也沒
有競爭。＠

與羅馬人締約 12:1-2; 15:15 

17 猶大就選了阿科斯的孫子，若望的兒子歐頗肋加下 4:11

摩和厄肋阿匝爾的兒子雅松，派遣他們到羅馬去，

18 與羅馬人締結友好盟約， :g.希望羅馬人看出希臘國
要使以色列作奴隸，因而協助他們擺脱希臘國的壓

19 迫。．於是他們起程，行了很遙遠的路，才到達羅馬。

20 走進議院，就進言説：．「猶大瑪加伯同他的兄弟和

猶太民眾，打發我們到你們這裏來，為同你們建立

同盟，締結和約，將我們列於你們的聯盟和友邦之

21,22 中。」．這種請求，大受議員的歡迎。．他們便將約 14:18

文刻在銅版上，送到耶路撒冷，叫猶太人保存，作

23 為和平聯盟的記念。其文如下：｀「願羅馬人及猶
太民族，在海陸上永遠幸福，頻他們永無刀兵與敵

® 15-16 節，關於羅馬人的事，因是當時傳聞，未免有誇張之處。羅馬議員本

是 300 , 此處說 320 ; 也許在一些特殊機會上，省長和判官也都參加，如此
可達到 320 之數。說羅馬人把國家大權托於一人，事實上常是由兩位執政。

@ 歐頗肋摩的父親若望，在安提約古厄丕法乃跟前，為百姓爭取得一些權利；
他是司祭家出身（參閒厄上 2: 61 ; 厄下 7: 63) 。雅松的父親，名叫厄肋阿

匝爾。厄丕法乃難拐宗教的時候，有一位箸名的經師名叫厄肋阿匝爾為教

致命，恐即此人（參閱加下 6: 18) 。

徊 關於此條約，學者們提出一個問題，即是否雙方站在平等的地位，並負有

同樣的義務？有不少學者認為，是不平等的條約，因為： (1) 條款中，「應

按羅馬人所決定的」出現了兩次； (2) 28 節末句作「應盡自己的責任，
不可詭詐」。但也有著名的學者以為，此條約是平等的，因為： (1) 雙方

的權利和義務是一樣的； (2) 「應按羅馬人所決定的」，是法律上的術語，

意指羅馬元老皖和民衆的同意；並且因為此約是由猶太人主動向羅馬人請

求締結的，在條約上自然免不了這句語。為解釋條約的款式，我們可以參

閱歷史家里威猶 (Livius T.) 所傳下來的條約款式，如羅馬人與厄托里雅人

(Aetolia) 所立的條約，羅馬人與阿斯提帕里雅所結的盟約，更能幫助我們

瞭解瑪加伯同羅馬人所立的條約，因為都具有同樣的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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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8:24-9:2

對之事丨．若羅馬或其領土上的同盟國先遇到戰事， 24 

·猶太國應在可能環境內，盡心幫助同盟國作戰； @ 25 

．應按羅馬人所決定的，不得給予或供應敵人食糧、 26 

武器、銀錢和船隻，且應盡自己的責任，毫無所求。

．同樣，若猶太國先遇到戰爭，羅馬人也應該在可能 27

環境內，盡心幫助同盟國作戰。．應按羅馬入所決定 28

的，不得給予或供應敵軍食糧、武器、銀錢和船隻，

旦應盡自己的責任，不可詭詐。．根據這些話，羅馬 29

人同猶太民族簽定了盟約。．假使日後，雙方鰾意有 30

何增刪，經雙方同意後，所有增刪皆為有效。．關於 31

德默特琉王對以色列入所行的惡事，我們已經向他

寫信説．你為甚麼壓妲我們的友邦和同盟猶太人呢？

．若他們再控告你，我們必要為他們主持公道，而與 32

你海陸交戰。」＠

第九章

猶大陣亡

德默特琉聽説，尼加諾爾已經陣亡，軍隊已覆 1

沒，便再派遣巴基德和阿耳基慕，率領右翼軍，到

猶太地去。二．他們沿着通往加里肋亞的大道前行， 2 

包圍了阿爾貝拉的買撒罷特，攻陷那地方，殺死很

＠作者在此不稱以色列而稱猶太國，因為以色列代表選民，有宗教意義，而

猶太僅拉種族。

@ 31-32 節，不屬於條約正文，而是使者回國以後的報告，說羅馬元老浣要

制裁德默特琉的皋行。

'X * *' * * ,X' ,X· 

]) 本章與 7:50 相連。猶大遺使往羅馬去，不一定是在尼加諾爾被打敗以後；

喵切知道的是，猶太使者是在德默特琉作王時到了羅馬。然而大多數的學

者仍以為猶太使者往羅馬去，是在尼加諾爾被打敗之後。猶大為防備後患，

派遣使者去和羅丹人結盟。如果這種見解不錯，本章內所記載的戰事，發

生在猶太使者返國之時。這次戰事為猶太人極其不幸，喪失了捍衞國家、

愛護宗教的瑪加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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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人。｀一百五十二年正月，面對耶路撒冷安營。
4 • 但以後又抜營，領着步兵兩萬，騎兵兩千，前往貝

5 爾則特。．同時猶大帶着構兵三千．在厄拉撒駐紮。今
6 • 猶太人見敵軍人數眾多，都很害怕，於是許多人離

7 營潛逃，剩下的僅八百入。·猶大見自己的軍隊潛

逃，戰事又迫於眉睫，心中焦急，巳來不及集合兵

8 馬；．遂失意地對剩下的入説：「起來，去攻打敵人，

9 也許能與他們對抗 I 」．他們勸阻他説：「我們不能

去丨現在衹可逕命！不如回去聯合我們的弟兄，再

10 與他們決戰，因為我們人數太少 I 」·猶大説：「逃

走 l 我決不逃。若時機到來，我們要為我們的兄弟

11 勇敢犧牲，決不可失掉我們的光榮。」．敵軍從營裏

衝出，猶太人便去迎甌。這時敵騎分成兩翼，投石

手與弓手行在軍隊前面，前鋒都是勇士，巴基德坐

12 鎮右翼。．敵軍兩翼進攻時，吹起號角，猶大方面的

13 人也吹起號角。．於是兩軍喊聲震地，從早到晚，在

14 混戰中。．猶大見巴基德和軍隊主力都在右翼，就集

15 合所有勇敢的入，專攻右翼；．右翼便被他們擊潰，

16 他們將敵人追到阿左托山。．敵軍左翼見右翼敗退，

17 便轉身從背後追擊猶大及其軍隊。．戢事十分激烈，

18 雙方死傷甚重。·猶大也陣亡了，其餘的入也都逃

19 散。．約納堂便和息孟，將他們的兄弟猶大抬回，埋

20 葬在摩丁城的祖塋裏。．全以色列都痛哭他，非常悲

加上 9:3-22

21 哀，—連多日哀悼他説：．「拯救以色列的英雄，怎撒下 l:27

22 會陣亡？」．猶大其餘的言行，所立的戰功，英勇的

事跡，和他的偉大，都沒有記載出來，因為實在太

'21 「沿着通往加里肋亞的大道前行」，原文作「基耳加拉」 (Gilgal) , 必是
筆下之誤。路濟安校勘本 (Recensio Lucianaea) 的作「基肋阿得」，亦不

確切。按交戰的地點來講，必須改為加里肋亞。「阿爾貝拉」，在加里肋亞，

距瑪格達拉 (Magdala) 不遠，今名基爾貝特依爾彼得 (Khirbeit Jrbid) 一買

撒羅特」，今已難考。

勺 自尼加諾爾戰歆到這次舉兵來犯，為時祇有兩個月，由此可見敍利亞工備

的迅速。敍利亞的軍隊直拱耶路撒冷而來，因布猶大在厄拉撒紮營，敍利

亞的軍隊逐撒到貝爾則特為覓主力對戰。「貝爾則特」，大概即現在的彼

爾則特 (Birzeit) , 在耶路撒冷以北 16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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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9:23-30

多了。囯

中編約納堂元帥兼大司祭 (9:23-12:53)

約納堂被選為領袖

猶大死後，以色列各地的歹徒，都蜂擁而起， 23 

作惡的人也乘機而興，．因為那時正逢大荒年，當地 24

的人多起而附和。．巴基德便選出一些歹徒，派定他 25

們主管那地方；．他們便搜查猶大的朋友，逮捕後， 26 

解到巴基德前，讓他報仇，虐待他們。．以色列從此 27

遭受大難，這大難是自他們沒有先知那天起，從未

遭遇過的。固．於是猶大的眾朋友聚集起來，向約納 28
堂説：．「自從你兄弟猶大死後，沒有一個像他的人 29

出來，抵抗我們的仇敵和巴基德，以及仇視我們民

族的人。．所以我們今天推選你來代替他，作我們的 30

@ 8-22 節，記述三件事情： (1) 猶大的軍隊因恐懼而潛逃； (2) 猶大光榮

殉難； (3) 猶大死後喪葬。至於約納堂和息孟如何能將猶大的屍體取回來

葬於祺塋，學者們有兩種解釋： (1) 息孟替兄弟猶大復仇，必是帶着軍隊

奩勇奪回來的； (2) 多數的學者懷疑這種假設，因為外方野蠻的軍隊，不

背輕易丟掉猶大的屍首；瑪加伯是他們的勁敵，不久以前，他殺死了敍利

亞的大將尼加諾爾，並把屍首加以肢解，敍利亞人是不會忘掉的。大概是

約納堂和息孟許下條件，以後不再維織遊擊隊，並且要協助敍利亞強化治

安，巴基德才交還了猶大的屍體。作者對瑪加伯陣亡的經過沒有詳細記迪，

看 22 節的語氣，好像另有專載。不過因為後來的法利塞窯對瑪加伯家極力

反對，以致這些文件沒有傳到後人手裏，眞是一件械事！拉岡熱 (Lagrange)

說：「翻遍舊約每頁，找不到瑪加伯如此愛夭主兼愛國家的英雄史跡。當

時哀悼他有如父毋。『拯救以色列的英雄，怎會陣亡？』這是作者給後人

保留了一句民間的哀歌，距今兩千多年，這一句還能刺痛讀者的心靈。」

® 23-27 節，我們可以領會到噹時猶太所遭遇的棲慘景況；羣龍蕪首，外有敵

人壓迫，內有奸徒乘機作亂，又值荒年，眞是禍不單行。「自他們沒有先

知那天超」，有些學者以為是指瑪拉基亞先知；亦有學者以為並不指示一

定的一位先知。無論如何，可以見到以民與先知有密切的關係（參閒申 18

章）。當時以色列人回憶有先知的時候，若他們犯了罪過，先知代天主發

言規勸他們；現在，處此惡劣的環境中，有誰來安慰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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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領袖，領導我們作戰。」．約納堂那時便接受了領袖

的職位，起來代替他哥哥猶大。

約納堂報復楊布黎人

32,33 巴基德—聽説這事，便企圖殺害他。．約納堂

和他哥哥息孟以及他的眾同志，知道這個消息後，

34 便逃到特科亞曠野，駐紮在阿斯法爾水池旁。. [巴

基德在安息日知道了這事，便率領他的全軍，來到
35 約但的彼岸。］逗．約納堂打發作軍長的哥哥若望，

去求他的朋友納巴泰人，管理他們大批的裝備。:
36 • 不料，楊布黎人從默達巴出來，捉住若望，且搶去

37 他的一切所有，帶着走了。~.事後，有入報告約納
堂及他的兄弟息孟説：「楊布黎人現在正要舉行隆

重的婚禮，場面偉大，由納達巴特迎娶新娘，她是
38 客納罕－個族長的女兒。」~,.那時他們便想起他們
39 兄弟若望的血債，遂上去藏在山中隱密處。．舉目一

望，看見—群喧嚷的人和大批的妝奩，新郎和他的

眾朋友及兄弟，都出來迎接，其中有的敲鼓，有的

40 奏樂，很多人還拿着武器。·猶太人便從埋伏的地

方起來，向他們衝去擊殺，他們傷亡的很多，其餘

的都逃到山裏去了，猶太人便搶得了他們所有的一

41 切。．如此，婚事變成了喪事，樂聲變成了哀聲。

42 • 他們為自己的兄弟報了血仇以後，就回到約但河的

沼澤地方。

巴基德攻打猶太

43 巴基德一聽説這事，就在安息日率領大軍，來

加上 9:31-43

@ 「特科亞」，是赫貝龍東北的一座小城，是先知亞毛斯的故鄉。 34 節與 43

節相同，與上下文不相連結，故加以括弧。

(J) 約納堂打發若望護送着婦女老幼去投奔納巴泰人，衲巴泰人是依市瑪耳的
後裔，為阿剌伯人的一部分，向來以遊牧為生（參閒創 25: 13; 編上 1: 29) 。

® 「楊布黎人」，我們不十分清楚，在古抄本中書法不一致。有些治經學家想
是阿摩黎人，可能是吶巴泰人的一小部分。

® 「納達巴特」，在默達巴（亦作默德巴）西北，即現在的基爾貝特泰因 (Kirbet

et Teim) 。約納堂和息孟所作的，不要以福音的精神來評判，他們所行的

是按舊約復仇的法律。

513 



加上 9:44~60

到約但河畔。．那時約納堂向部下説：「現在應當起 44

來，應為保全生命而戰，今天決不像昨天或前天一

樣。団·戰爭就在我們前後進行，這裏有約但河水， 45 

那邊有沼澤和叢林，決沒有退卻的地方。．所以現在 46

應向上天呼籲，援救你們脱離仇敵的手。」．雙方於叨

是交戰，約納堂伸手要殺巴基德，巴基德卻脱身逃

了。．約納堂便同他的部下，跳進約但河，游到對岸， 48

敵人並未過約但河追擊。．那—天，巴基德方面死亡 49

的約—干人。．巴基德回到耶路撒冷，在猶太各城修 50

築防禦工事，又修建高牆，安上大門和閂，鞏固了

耶里哥丶厄瑪烏、貝特曷龍、貝特耳、提默納達、

法辣通、特豐等地所有的堡壘；＠．在那裏駐紮了守 51
衛隊，與以色列為敵；．且鞏固了貝特族爾城，革則 52

爾和耶路撒冷的堡壘，派軍隊駐紮在那裏，並貯存

了食糧，．又把當地首領的孩子，帶去作質，囚禁在 53

耶路撒冷的堡壘裏，．一百五十三年二月，阿耳基慕 54

下令拆毀聖所內院的贈，就是拆毀先知們修建的工

程，但他祇能開始拆邏，＠．因為那時候，阿耳基慕 55
忽然得了病，他的工作因此被迫俸止；他的口閉着，

身子癱瘓，不能説話，也不能料理家事。．阿耳基慕 56

就這樣十分愎慘地死了。．巴基德見阿耳基慕巳死， 57 

回到國王那裏，猶太地方於是兩年得享平安。

巴基德再征猶太
那時，猶太人中的一般歹徒又商議説：「看， 58 

約納堂和他的部下，巴安心生活，一無所懼，所以

現在我們要引巴基德來，—夜之間，把他們—網打

盡。」．於是他們去向他建議。．巴基德起身，帶領 59印

大軍前來，同時暗中給他在猶太的—切同僚去信，

叫他們逮捕約納堂和他的部下；但是他們沒有辦到，

皿 「今天決不像昨天或前天一樣」，指眼前迫切的困難。

@ 約納堂雖然獲勝，但他的軍隊仍是游擊隊式的，沒有定所。巴基德名對付

這支旌擊隊，在猶太各地修建了堡壘。

@ 「 153 年」，即公元前 159 年，大司祭阿耳基慕下令拆除聖殿內院的垣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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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示徹底廢除割損與不割損的區別。此牆稱為「先知牆」，因為是在哈

蓋和匝加利亞兩位先知勸導之下修築的（參閱蓋 1 : 8-14; 2: 16—19; 匝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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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9:61-10:1

因為計劃已被洩漏。．約納堂的部下，反而從當地入

中，逮捕了這事的罪魁五十名，盡行殺死。．約納堂

和息孟及他的部下，皰後退入曠野，到了貝特巴息，

將那裏已毀壞的地方，重加修建及鞏固。@.巴基德
知道了這事，就集合他的大軍，又通知猶太地的黨

羽；．便來面對貝特巴息安營，製造軍械，攻打了多

日。

巴基德大敗

約納堂留下哥哥息孟在城裏把守，自己帶着一

批人去了鄉下，．襲擊住在賬幕中的敖多馱辣，和他

的兄弟們，以及法息龍的後裔。這些人也隨他作戰，

部隊也隨着擴大。．那咭，息孟也率領部下，突出城

外，焚毀了敵方的軍棫。．於是雙方夾攻，巴基德

大敗，因此十分懊喪，因為他的計謀與戰略都落了

空，．便對那些給他尉計，勸他來此地的歹徒洩怒，

將他們中許多人殺死，然後決意回國。．約納堂一知

道了，就打發使者到他那裏，與他和談，要求交還

俘虜。．巴基德接受了，也按他所説的話行了，還向

他發誓，有生之日，不再謀害他，．遂把以前在猶太

地擄去的俘虜，交還給約納堂，然後回本國去了，

此後再不打算來犯猶太國境。．以色列地干戈於是止甲 19 19; 22:22 

息。約納堂住在米革瑪斯，開始治理百姓，且將歹
徒由以色列中除盡。 63)

第十章

兩雄爭取約納堂

一百六十年，安提約古的兒子亞歷山大厄丕法

@ 「貝特巴息」，在白冷南邊。
@ 「米革瑪斯」，位於耶路撒冷及貝特耳之間，昔日撒島耳曾在此處召集民衆，

攻打培肋舍特人（參閱撒上 14:13) 。作者暗中在說明，約納堂當時恢復了

古代民長的作風（參閱民 3:10; 4:4; 列上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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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0:2-11

乃上去，佔領了仆托肋買，人民歡迎他在那裏為

王。 CD•德默特琉王聽説這事，就集合大軍，去與他 2
交戰。：．同時，德默特琉致書約納堂，言辭溫和， 3 

且提高他的權位，．因為德默特琉説．「我們要趕 4

快與他締結和好，免得他先與亞歷山大聯合，反抗

我們，．又恐怕他還記念我們對他的兄弟及他的百 5

姓所行的惡事。」＠．於是，便將調集軍隊及準備軍 6
械的權柄交給約納堂，將他看作自己的同盟，又下

令將堡壘裏的人質，交還給他，．約納堂來到耶路 7

撒冷，當着百姓及住在堡壘裏的人面前，宣讀了這

封書信。．堡壘裏的人—聽王給了他調集軍隊的權 8

柄，都很害怕。．他們便將人質交還給約納堂，約 9

納堂再轉交給各人的父母。．以後約納堂住在耶路 10

撒冷，開始重修京城，使恢復舊觀。．他命令工人， 11 

用方石修築垣邏和熙雍山的四周，以作防禦；他們

囯 亞歷山大巴拉 (Alexander Balas)' 本非皇族出身，據史家狄約多魯

(Diodorus Siculus) 記載，他的儀表極像安提約古歐帕托爾。因此仇視德默
特琉的鄰國君王，如埃及王仆托肋米非羅默托丶貝爾加慕王阿塔路二世及

卡帕多鈿亞王阿黎雅特五世遂籍此機會，力言亞歷山大是安提約古厄丕法

乃的兒子，擁護他繼承王位。他們曉得，如果得不到羅馬的承認，這一切

的計劃都徒勞無益；為此他們打發安提約古厄丕法乃的財政大臣往羅馬去，

拐得到羅馬的諒解；然後亞歷山大率頭海軍登陸，佔據了仆托肋買城，自

稱為王。以後他的軍隊所向披靡，每到一處，裏應外合，大受歡迎。這種

外在的事實有它內在的原因，德默特琉多次使技倆表演獨裁手段，他本身

瓘實是一個有本領丶有力量的君王；所以不能不招致鄰國的妒恨。羅馬對

敍利亞一向抱着侵略的政策，凡能使敍利亞削弱的機會，絕不背放過；所

以馬上承認亞歷山大巴拉為敍利亞王，號「亞歷山大一世」（公元前 150-

146 年）。明哲的約納堂見德默特琉失掉了民心，又失掉了羅馬及各鄰國的

支持，便離開德默特琉去附和亞歷山大。

2 德默特琉與亞歷山大競爭，一方面訴諸武力（參閱 2: 48, 50) , 一方面運用
外交（參閱 3:47) 。在這裏，本書作者祇着重有關猶太的外交事項。這種

外交上的來往，自色婁苛年曆 160-162 年間，即自公元前 152-151 年間，

直到德默特琉去世。

固 德默特琉接到了羅馬的通知，不准壓迫猶太人（參閱 8:31-32); 加上亞歷

山大來勢洶湧，他受到雙重的壓迫，不得不與約納堂和好。在這種自私自

利的心理上，德默特琉頗似安提約古厄丕法乃（參閱 6: 1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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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就這樣作了。 (J'.住在巴基德所修建的堡壘裏的外方
13,14 人，都已逃走，．各人都離開崗位，回到本國，．衹

在貝特族爾，還留下幾個背棄法律，不守誡命的人，

15 因為那裏是避難藏身的地方。 0.那時，亞歷山大王
聽到德默特琉允許給約納堂的事，同時還有人將約

納堂及他弟兄們的作戰，英勇事跡和遭遇的打擊等，

16 給他述説了，．就説：「難道我們還能找到這樣的

—個人唱？我們要使他作為我們的朋友，作我們的

17,18 同盟丨」·遂寫信給約納堂，信上説：．「亞歷山大

19 王祝約納堂兄安好！．聽説你是英勇有為之士，適合

20 作我們的朋友。．現今我委任你作你百姓的大司祭，並稱

你是君王的朋友一同時給他送來紫袍和金冠

21 願你關心我們的事，與我們保持友誼。」·—百六十

年七月帳棚節日，約納堂乃穿上聖服，調集軍隊，

並準備了大批武器。 6

德默特琉的應許

22,23 德默特琉—聽説了這事，便憂悶地説：．「我們

怎麼竟讓亞歷山大在我們之先與猶太人結為友好，

24 作為後盾？．我也要用委婉的言辭，許以地位和禮

加上 10:12-24

@ 6-11 節，記載德默特琉賜予約納愛的特殊權利。約納堂明白當時的環境為

猶太人有利，所以他離開米革坍斯來到耶路撒冷，當衆宣讀王書；收回堡

壘裏的人質，各歸本家，並且重建耶路撒冷，鞏固了聖殿。這兩件事，在

王書內本未提及。聖殿經約納堂重修以後，直到公元後 69 年與羅馬人作戰，

成了堅固的堡壘。羅馬軍隊在提托將軍領導之下，經過長久的攻打，以大

量的犧牲，才能攻下。

@ 巴基德（參閱 9: 50) 在他所修的堡壘中都派有衛戍，現在這些衛戌軍隊眼

見國王無力支持，因此各自潛逃回國去了。貝特族爾堡壘易守難攻，所以

他們祇有按兵不動。

@ 自從雅松從敍利亞王手裏賄買大司祭職位以後（參閒加下 4: 7) , 敍利亞王
對於大司祭有了権柄；亞歷山大利用這權柄，首先委任約納堂為大司祭。

約納堂先前接受了德默特琉賜予的權利，現在同樣接受了亞歷山大賜予的

爵位，即作君王的朋友和任大司祭。約約堂在帳棚節披上祭衣，正式登位。

自阿耳基慕死後（參閒 9:54-57) , 到現在已經過了七年，猶太人及有大司
祭。昔日阿耳基慕是以金錢由敍利亞王手裏買得了大司祭的職位，現在約

吶堂大司祭是敍利亞王亞歷山大所委任的。兩者截然不同，這一來便使反

對黨烕覺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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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0:25-36

品，給他們寫信，誘導他們也作我的助手。」 :JJ.於 25
是給猶太人寫了以下的信説：「德默特琉王祝猶太

民族安好！．由於你們持守以前與我們訂立的條約， 26 

保持了我們之間的友誼，沒有與我們的仇敵聯合，

我們聽了很是高興。．現在，若你們繼續忠於我們， 27 

你們為我們作的—切，我們必破格還報：．給你們種 28

11 :35 種豁免，贈與你們各種禮品。．現在豁免你們全猶太 29

11:28, 34 人丁税、鹽税和王冠金。｀由猶太本地，及劃歸猶 30
太的撒瑪黎雅和加里肋亞的三個地區，我所得出產

的三分之—和樹上果實的－半，今日都—概豁免，

由今日起直到永遠。＠．耶路撒冷應是聖的，所以這 31
城及其四郊，免交什—之物和賦税。．對於耶路撒冷 32

堡壘的權利，我也放棄，讓與大司祭，他可任意委

任自己揀選的人，駐在那裏護守。｀凡從猶太地擄 33
至我國的猶太人，我都恢復他們的自由，毫無代價，

而且還豁免他們的賦税和牲畜税。巳．凡一切的節 34
日、安息日、朔日、指定的慶日，以及各慶節前後

三日，為住在我國內的一切猶太人，都成為享有特

權與免役的日子：．為—切事件，誰也無權干涉及騷 35

擾他們中任何一人。．可招募三萬猶太人加入王家軍 36

(]) 德默特琉仍想拉攏猶太人，所以再向他們穹信。但在這次的信上沒有提到

約紐堂的名字，是因為約紐堂已接受了亞歷山大的爵位；他對約納堂已畋

覺失望，寫信的主題是專想拉攏猶太百姓。

® 「人丁稅」，即各城鎮按人口當交吶的稅；「鹽稅」，即死海的鹽不准私人
買賣，鹽權操在國王手裏，賣鹽時國家所加的稅；「王冠金」，在小亞細

亞和希臘都有，是百姓為表示成恩，每年做一項金冠獻於國王，日後成了

法定的條例。百姓必須每年送金冠，或以金錢代替。

@ 由撒瑪黎雅劃歸猶太人的三區，是阿斐賴瑪 (Aphairema) 、里達 (Lydda)

和辣瑪塔因 (Ramathaim) 。

岡 在聖城內肛紮外國軍隊，原是不相宜的。現在德默特琉既然宣佈耶路撒冷

為聖京，自然該放棄堡壘裏的兵權，讓大司祭全權治理耶京。在這封信上，

兩次提到大司祭 (32 及 38 節），卻故恋沒有提到約納堂。君王心想如杲猶

太百姓接受他的意見與他交好，他可以趁機會另選一位反對瑪加伯家的人

來出任大司祭。

@ 「還豁免他們的賦稅和畜牲稅」，很費解。因為俘虜本無財產，所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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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隊，所給軍餉，與—切王家軍隊同。．從這些人中，

抽調一部分，分駐在國王的主要堡壘裏；再由這些

人中，選拔—部分，出任國家信託的職位；還可將

自己的人派作他們的官員和將領，按照自己的法律

38 行事，正如王從前在猶太地命令過一樣。＠．由撒瑪
黎雅境內，劃歸猶太的三區，應與猶太合併為—,

39 全受—人統治，除大司祭外，不應聽從別入。．我將

仆托肋買及其所屬，贈予耶路撒冷的聖所，其收入

40 作為聖所需要的經費。辶D•我每年由豐富之地納入王
41 庫的銀錢，撥出—萬五千『協刻耳』。＠．凡前幾年，

官員們所沒有繳納的銀錢，從現在起，他們都得交

42 還，以作聖殿的經費。C•此外，每年由聖所的收入
內，徵收的五千銀錢也一概豁免，因為這筆錢，應

43 歸那些盡聖職的司祭所有。．凡到耶路撒冷聖殿，或

殿院內逃避國債與私債的，都—律赦免；至於他在

44 我國內的一切所有，仍歸他所有。．為建築及修理聖

45 所的工程，花費也由王庫支付。 C釒．凡為修築耶路撒
冷的城牆，及其四周的堡壘，以及猶太各地的城贍，

所用的經費，都由王庫支付。」

約納堂拒絕德默特琉的恩赦

46 約納堂與百姓聽了這些話，既不相信，也不接

受，因為都還記得：他加給以色列的—切災難，及

加上 10:37-46

@ 大安提約古與安提約古歐帕托爾（參閱 6:57-61) 都曾經應許猶太民族信

仰自由，這次德默特琉仍想重施故技。

@ 「仆托肋買」，當時是在亞歷山大的手上，而德默特琉竟然將這城許給猶
太人，這是利誘他們參戰，協助他奪取此城。按當時的風俗，每當克服一

座城，先將稅款充作廟宇的經費。

@ 「豐富之地」，大概指海口和大市場。
@ 巴基德身為軍人，不大注意耶路撒冷聖所的敬禮；他祇注意到軍事，各處

修建堡壘。自從阿耳基慕死後，聖所所處的環境更加惡劣，敍利亞朝廷完

全忘掉了他們對聖所所負的義務。德默特琉為博得猶太百姓的歡心，應許

重負此項責任；由聖殿的收入所噹抽的稅 (42 節），一概免收。

@ 德默特琉應許為修理聖殿，修建耶路撒冷的城牆經費，概由敍利亞國庫支

取；他這種作法，是仿效古來的波斯王（參閱厄上 1:7-11; 6:4-10: 7: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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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0:4千58

怎樣虐待了他們。．何況亞歷山大首先與他們和談， 47 

於是他們擁護他，與他永結同盟。．那時，亞歷山大 48

王集合大軍，出發攻打德默特琉。．兩王互相交鋒， 49 

亞歷山大的軍隊敗退，德默特琉追趕，大獲勝利。

．但亞歷山大仍繼續苦戰，直到日落，德默特琉竟在 50

這天陣亡。
@ 

亞歷山大向埃及求親

亞歷山大於是派遣使者，到埃及王仆托肋米前， 51

這樣説：．「自從我回到祖國，便坐上了我祖先的寶 52

座，我戰勝德默特琉，得掌握主權，且佔據我們的

土地。—一．原來我與他宣戰，打敗他和他的軍隊， 53 

就坐上他的王位； -• 現在，讓我們彼此結好，請 54

將女兒嫁給我為妻，我做你的女婿，且將相稱於你

的禮物，送給你和她。」．仆托肋米王回答説：「你 55

回歸祖國，登上你祖先王位的那—天，真是個好日

子丨．如今我要按你所寫的實行，可是請你親到仆托 56

肋買，我們好彼此會面，我要按你説的，使你作我
的女婿。」 '!_0·-百六十二年，仆托肋米和他的女兒 57
克婁帕達，離開埃及，來到仆托肋買。．亞歷山大王 58

來歡迎他，他就把女兒克婁帕達給亞歷山大為妻，

並在仆托肋買，按王禮隆重的舉行了婚禮。

@ 關於德默特琉和亞歷山大的這場戰爭，若瑟夫、頗里比猶、猶斯定三位史
家都有記載。本書作者對於兩年長久的戰事記迪非常簡略，起初德默特琉

常佔優勢，以後失敗；三位史家都說德默特琉光榮地死於戰場。

@ 仆托肋米非罹默托在羅馬與德默特琉相識，噹時德默特琉在羅馬作質，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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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後兩人有過一段很友好的來往。自從德默特琉攻打了基仆；各海島，埃

及王便與他結寃；這就是埃及王擁護亞歷山大的最主要動機。埃及王想利

用機會恢復埃及舊時在巴力斯坦所有的勢力，為此來到仆托肋買和亞歷山

大結親，把自己的女兒克婁帕達給亞歷山大作妻，時在色婁苛年曆 162 年，

即公元前 150-149 年。非羅默托被羅馬人加托 (Cato) 諫臣譽為「良善、

慈惠、慷慨的國王」。他在埃及保護了猶太人，收容了大司祭敖尼雅三世

的兒子，准許他在梁托頗里 (Leontopolis) 修建一座聖殿。如此賢明的國王

何以將自已的女兒配嫁放蕩的亞歷山大為妻，實在令人費解；或許是惑於

眼前的利益。自古以來，這樣上當的例子尚多着哩！



加上 10:59-71

約納堂榮顯

59 那時，亞歷山大王也給約納堂寫信，請他來與
60 自己會面。．約納堂便堂堂正正地來到了仆托肋買，

與二王會面，也給他們和他們的朋友，送來金銀並
61 許多禮品，深得他們的歡心。．那時，以色列有些歹

徒，即違背法律的人，聚集起來控告他，無如國王
62 置之不理，．王反命入脱去約納堂的衣賑，給他穿上

63 紫袍。人就照樣作了。．王又叫他坐在自己身邊，

向官員説：「你們陪着他往城裏去，宣佈説：無論

因為甚麼事，不得控告他；在一切事上，不得干擾

64 他。」．那時，控告他的人，一見他身披紫袍，享受

65 的光榮如所宣佈的一樣，就都逃走了。．國王為光榮 11:27

他，又將他列入一等朋友中，並且封他為統帥，為

66 總督。．約納堂然後平安回到耶路撒冷，非常喜歡。

約納堂戰勝阿頗羅尼

67 —百六十五年＠，德馱特琉的兒子德默特琉，由
68 克里特回到祖國。 ．亞歷山大王聽説這消息，很是

69 憂愁，就回到安提約基雅去。．德默特琉立阿頗羅尼

為切肋敍利亞總督。阿頗羅尼遂集合大軍，在雅木

70 尼雅紮營，且派人去見大司祭約納堂説：＠．「祇有
你起來攻擊我們，因為你的緣故，我為人恥笑，受

71 人非難，你為甚麼在山上向我們示威呢？．所以現

在，如果你仗恃兵力，就請下到平原，到我們這裏，

＠與亞歷山大聯婚之後過了三年，即公元前 147-146 年，小德默特琉滿了十
四歲，他超初住在加黎雅省 (Caria) , 因為在那裏有他先父的寳藏。他聽
說亞歷山大荒淫燕度，不理國事，心想時機已到，可以復得先父的國位。

為此來到克里特島徵兵，把軍隊交與拉斯特乃；他自己回到基里基雅，瘙

交朋友，計劃討伐亞歷山大。羅馬歡迎敍利亞打內戰，所以在超初保持觀矗

望態度，不加干涉。

@ 按史家狄約多魯，亞歷山大平素居住在腓尼基；在安提約基雅京城，祇留
下兩位代表，即耶辣斯和狄約多托。此兩人都是亞歷山大的功臣，為此 68

節作「就回到安提約基雅去」。今按阿貝耳學者的意見，將 69 節略加修改。

「阿頗罹尼」，似乎是加下 3:5, 7 阿頗羅尼的兒子；在當時父子同名是普遍

的風俗，如敍利亞王的安提約古，埃及王的仆托肋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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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0:72-88

彼此較量一下，因為我有許多城池可倚恃。®·你要 72
查詢—下我是誰，其他作我們後盾的又是誰。人都

説，你們決不能抵抗我們，因為你的祖先，曾在自

己的土地上，逃跑過兩次。勺．現在這平原裏沒有石 73
頭，也沒有磐石，更沒有逃避的地方，你決不能抵

抗騎兵，和這麼多的軍隊。」．約納堂一聽阿頗羅尼 74

的這些話，勃然大怒，挑選了＿萬人，從耶路撤冷

出發，他哥哥息孟也與他會合，給他助戰。．他便在 75

約培對面紮了營。城裏的人關了城門，因為約培城

內有阿頗羅尼的軍隊。猶太入於是攻城，色．城中人 76
心裏害怕，就開了門，約納堂遂佔領了約培。．阿頗 77

羅尼聽説這事，遂即動員三千騎兵，＿隊龐大的步

兵，假作過路的樣式，向阿左托進發，卻突然開往

平原，因為那裏有他所依仗的—大隊騎兵。．那時， 78 

約納堂尾隨阿頗羅尼，也趕到阿左托，雙方軍隊於

是交鋒，．阿頗羅尼曾留下一干騎兵，在他們背後埋 79

伏。．約納堂也知道自己背後有埋伏；軍隊遂被包 80

圍，從早到晚，受敵箭射擊。．但軍人遵從約納堂的 81

命令，堅持不動，敵人的戢馬終於疲乏。．息孟於是 82

引軍隊出擊，加入陣線，敞軍終因騎兵都已疲憊，

11:4; 撤上 5:1-2 大敗逃走。．騎兵在平原裏四散奔逃，逃到阿左托， 83 

進入他們的達貢廟逃命。．但是，約納堂焚毀了阿 84

左托及其四周村鎮，得了其中的戰利品，又將達貢

廟和逃到裏面的入，都放火燒了。＠．這次死在刀下 85
和燒死的，約有八千人。．約納堂離開那裏，又在阿市 86

刻隆紮營，城裏的人都出來熱烈地歡迎他。．約納堂然 87

後率領部下，帶着許多戰利品，回了耶路撒冷。．亞歷 88

@ 「城池可倚恃」，指埽肋舍特城池的勁旅和財富。下節阿頗羅尼說「我的
後盾又是淮？」也拉培肋舍特域池。

@ 「你的祖先，曾在自己的土地上，逃跑過兩次」，大概指撒上 4:10-31,

以色列人兩次敗於培肋舍特人之手。

@ 「約培」，即雅弗的希臘名，有時亦稱「雅非雅」。
@ 阿左托（希伯來名作「阿市多得」）有達貢神廟，犯人逃到裏邊可以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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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約納堂對此地宣佈了「毀滅律」 (Herem)' 因此無人獲救。約納堂也許

想起了培肋舍特人的罪行，昔日他們曾把約櫃放在裏邊（參閱撒上 5: 1-8) 。

關於「毀滅律」，參閱蘇 6 章注 3 及申 7 章注 l 。



加上 10:89-11:8

89 山大王一聽説這事，就更加光榮約納堂．．就是將按

習慣應賜給君王貴戚的金鈤，送給他；並且還將厄

刻龍及其屬地，賜給他作為產業。3

第十一章

亞歷山大遭傾國之禍

埃及王聚集了多如海沙的大軍，和許多船隻，

圖謀用詭計奪取亞歷山大的國土，歸屬自己的版圖；

2 • 他便—路揚言和平，往敍利亞進發，各城的居民都

給他們開門，迎接他，因為亞歷山大曾下令，要人

3 歡迎他，因為他是自己的岳父。．但是，每當仆托肋

米進入一城，就在那城內派上自己的軍隊防守；囯
4 • 及至來近阿左托時，人便將焚毀了的達貢廟、阿 10:84

左托和其周圍的廢墟，以及橫躺豎臥的屍體，和戰

時被焚燒的遺骸，堆積在他要經過的路旁，指給他
5 看；．並將約納堂行的事，陳述給王，意思是要王懲

6 罰他，王卻默然不語。 (2;.那時，約納堂又堂堂正正
地來到了約培，與王會面；彼此請安，還一起在那

7 裏過宿。．約納堂陪伴君王，來到稱為厄婁特洛的河

8 那裏，才返回耶路撒冷。．仆托肋米王既佔領了沿海

各城，直到臨海的色婁基雅，就對亞歷山大起了惡

@ 「厄刻龍」，與阿左托、加特、雅木尼雅及阿市刻隆，是培肋舍特五聯邦

之一（參閱撒上 5 章）。

'X' *' * *' * * * 

CD 仆托肋米對於亞歷山大的放肆生活很不滿意，因為這樣有辱自己的女兒克
婁帕達；然而對於他的素質懦弱卻很高興，因為這樣他易於向切肋敍利亞

伸展自己的勢力。這次他對亞歷山大施詭計，名義上是帶着大軍來協助亞

歷山大攻打德默特琉的軍長阿頗羅尼，暗中另有企圖窺視亞歷山大的國土，

為此每到一處便留下自己的軍隊衛戌。

＠約納堂得勝了阿頗羅尼實為亞歷山大極大的幫助；現在阿左托人在埃及王

面前控告約納堂，埃及王自然不好表明態度。因為假使對約納堂加以譴責，

則頫然與自己的女婿有隙；如果表示讚同約納堂的作法，又怕失了民心，

所以他靜默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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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1:9-20

意， JJ.於是派遣使者見德默特琉王説：「請你來， 9 

我們彼此結為同盟，我要將嫁與亞歷山大的女兒給

你為妻，你在你的祖國將要為王。．我後悔把我的女 10

兒嫁給了他，因為他竟然謀害我。」 :n.他誣枉亞歷 11
山大，是因為他垂涎他的國土。．於是將自己的女兒 12

搶去，嫁給德默特琉，而與亞歷山大絕交；他們之

間的仇恨就此公開了。．仆托肋米進了安提約基雅， 13 

就戴上了亞細亞的王冠：這樣在他的頭上戴着埃及

和亞細亞的兩頂王冠。．那時，亞歷山大王正在基里 14

基雅，因為那地方的人民發生了變亂。．但亞歷山大 15

－聽説這事，就來與他交戰；仆托肋米王也率領大

軍來猛攻亞歷山大，將他擊敗。．亞歷山大便逃到阿 16

剌伯在那裏避難，仆托肋米王於是勝利了。．阿剌 17

伯人匝貝狄耳便砍了亞歷山大的頭，送給了仆托肋
米。｀三天後，仆托肋米王也死了，他留在堡壘裏 18
的埃及人，也被堡壘裏的本地人殺死。．德默特琉遂 19

登上王位，時在一百六十七年。

德默特琉二世應許猶太各種權利

那時，約納堂召集猶太入，攻打耶路撒冷的堡 20

＠「厄婁特洛」，是敍利亞與腓尼基的天然分界，今稱「納爾耳刻彼爾」 (Nahr

el Kebir) 。「色婁基雅」，位於海濱，係色婁苛尼加托爾在公元前三百年
左右所建立的，亦稱「聲黎雅」 (Seleucia Pieria) : 因靠近聲黎約山，故
得此名。

l 「因為他免然謀客我」，學者辯論是屬實抑是仆托肋米為誹謗自己的女婿所

捏造的。據若瑟夫，亞歷山大曾暗中指令阿摩尼猶暗客仆托肋米，他一聞

知此事立時請德默特琉到色婁基雅來會談，把自己的女兒許哈他為妻。不

過史家頗里彼約對此事隻字未提，因此一般學者對若瑟夫的記載甚表懷疑。

5 按斯特辣波 (Strabo) , 仆托肋米與亞歷山大交戰的地點是在安提約綦雅城
外平原、敖依諾帕洛 (Oinoparo) 河附近。史家猶斯定說，這次亞歷山大失

畋，是因為大部分軍隊叛變；亞歷山大帶着兩員大將赫里雅德 (Heliades)

與加息猶 (Casius) 及五百騎兵倉皇逃往阿剌伯去了。不幸這兩員大將中途

也叛變了，致亞歷山大遭阿剌伯人匝貝狄耳殺害。但他的仇敵仆托肋米雖

見到亞歷山大遭斷頭之禍，卻也沒有享長久的勝利，因為三天以後他也被

人暗殺。因此，德默特琉二世坐收漁人之利，得以平安登極，時在 167 年，

即公元前 145-14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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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日： 21-34 

21 壘；為攻打堡壘，製造了許多軍械。｀有些懷恨自
己百姓的歹徒，竟來到王前，將約納堂圍攻堡壘的

22 事，向他報告了。．王聽了大怒，就立刻動身，到

了仆托肋買，給約納堂寫信，要他停止圍攻，且
23 叫他趕快來仆托肋買，與他會面商談。．約納堂聽

説後，仍下令繼續圍攻，選了以色列中的幾位長老
24 和司祭，與他同去冒險，．且帶着金銀、衣服和許

多別的禮品，前往仆托肋買，來會見君王，甚得君
25 王的歡心。．這時，百姓中有幾個歹徒，仍來控告
26 他；．但是三對待他，仍如前王對待他一樣，在自
27 己的眾位朋友前讚揚他；．並且保證他仍作大司祭， 10:65 

仍享有從前所有的各種特殊榮譽，還將他列入王的
28 —等朋友之中。．約納堂便要求王豁免猶太及撒瑪 I 0:30, 11 :34 

29 黎雅三區的賦税，而許給王三百「塔冷通」。．王

應允了，並且關於這一切事，還給約納堂寫了以下
30 的信説：．「德默特琉王祝約納堂兄和猶太民族安 10:26-45
31 好 I•關於你們的事，我們已給我們的親貴拉斯特

乃去了信，如今我們將原文錄下，送給你們，使你
32 們知道它的內容：．『德默特琉王祝亞父拉斯特乃
33 安好丨 （I)．我們決意要善待猶太民族，因為他們是我
34 們的朋友，對我們保持了正義，且懷有善意。．因 10.30, 11.28 

此，我們也將猶太地，及由撒瑪黎雅劃歸猶太的阿

斐賴瑪、里達和辣瑪塔因三區，以及—切屬鎮，歸

於他們。凡到耶路撒冷獻祭的人，他們從前每年應

向王繳納地產和樹上的果實等税，現在我—律豁

@ 德默特琉一世當初願拉攏猶太百姓，應許要放棄耶路撒冷的堡壘（參閱
IO: 32) 。但是因為約納堂和猶太百姓未接受他的請求，而且與亞歷山大聯

合（參閱 10 :46-47) , 結果墜壘和其中的士兵全沒有撒離。約納堂如從前
猶大一樣（參閱 6:18-21) , 尋找機會企圖毀掉堡壘，因為堡壘對猶太人實
為心腹之患；但那些反動分子又在國王面前控告約納堂。雖然這次約納堂

身未蒙害，但拆毀堡壘的計劃便不能繼續進行。

囝「拉斯特乃」，稱躬國王的「親貴」 (31 節）和「亞父」 (32 節）。「親貴」，

這名詞平常賜予一些最忠信的大臣；「亞父」，祇指宰相一人。若瑟對自

己的弟兄們說：「叫我到這裏來的並不是你們，而是天主；是他立我作法

郎之父，作他全家的主人，作全埃及地的總理。」 （創 45 :8 ; 參閒艾補錄
乙 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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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1:35-45

10:29 免。＠．其他凡歸於我們的什—之物、經常税、鹽井 35
税，以及應歸於我們的王冠金等，從今日起，一概

豁免。．凡此種種，由今日起，直到無限期，一概不 36

得廢除。』．所以，現在請你們費心，再將這張公文 37

騰抄一分，送給約納堂，叫他放在聖山的顯明處。」

猶太人保護德默特琉

此後，德默特琉王見自己治理的國泰民安，讎 38

人造反，便將所有的軍隊遣散，各回本鄉，衹有由

異民海島招募來的外方軍隊例外，因而他父親的舊

12:39 部隊都惱恨他。．那時，原先曾作亞歷山大同黨的特 39

黎豐，見眾軍隊抱怨德默特琉，遂去見教養亞歷山

大幼子安提約古的阿剌伯人依瑪谷。．他催逼他將孩 40

子交給自己，使他繼承他父親的王位；也將德默特

琉的一切作為，以及眾軍隊憤恨他的事，都給依瑪

谷造説了。以後他在那裏也住了多日。廈）．那時，約 41
納堂遣入到德默特琉王前，要求他將耶路撒冷堡壘

裏及各營寨裏的人撤回，因為他們常攻擊以色列人。

．德默特琉遂差遣人到約納堂那裏去説：「我不但對 42

你和你的民族要作這些事，幾時我有好機會，我還

要極力光榮你和你的民族。．現在更好請你派這一些 43

人，來幫助我出征，因為我的一切軍隊都已離去。」

．約納堂便給他往安提約基雅調去三千勇兵；他們來 44

到王前，王因他們的來臨感到喜樂。．那時，約有 45

® 34 節，難解，今按加耳默和一些現代批評家的見解謀出；大意謂國王對於

三區的良民如對待猶太本地的居民一樣，即豁免他們的地產稅和果實税

（閒 10: 30) 。此處我們特意說良民，據克吶本包爾 (Knabenbauer) 的意見，

這一種豁免不是為犯法的壞人，而是為那些熱心向耶路撒冷獻祭的人。

園 德默特琉將舊部隊遺散，招致了他們的憤恨；而且按里威猶 (T Livius)' 
因他的性情暴虐，生活放蕩，早已失掉了民心。「特黎豐」，亦名「狄約

多托」，他見德默特琉大勢已去，有機可乘，所以廢棄了德默特琉，而立

亞歷山大巴拉的兒子為王。此時太子年齡尚幼，有人說不滿十歲，有人說

尚不為六歲，撫養在阿剌伯依瑪谷族長家裏。依瑪谷最初反對，經過若干

的時期才把幼主交與特黎豐。明智的約約堂一見德默特琉的王位朝不保夕，

遂打發人到王跟前要求撒消耶路撒冷堡壘的軍隊；德默特琉一概照准，並

請求約納圭派猶太軍隊來協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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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十二萬市民，在城中心集合，想要殺害國王，．國王

便躲到宮殿裏去。市民一佔據城中要道，即開始進

47 攻。．國王遂求猶太人幫忙，他們便—起聚集到他跟

前，然後分散到城裏，在那—天殺了約十萬人，園
48 • 也把城燒了，同時獲得了許多戰利品，且營救了國

49 王。．城裏的人見猶太入佔據了城池，任意行事，都

50 膽戰心驚，遂呼求國王説：．「請向我們伸出右手，

51 叫猶太人停止攻擊我們和城池丨」 （D ．他們遂放下
武器講和。這樣，猶太入在國王及其國民前受到光

52 榮，然後帶蒼許多戰利品，回了耶路撒冷。．德默特

琉王於是又坐上王位，國家在他統治下又安定了。

53 • 但是他竟背棄了他所應許的—切，對約納堂也蔬遠

了，不但沒有按罔約納堂對他所施的恩惠還報，反

而處處為難。

新王安提約古六世盛讚約納堂

加上 11:46-60

54 此後，特黎豐便領簷幼兒安提約古回來；安提 12:39

55 約古於是稱王，戴上王冠。．此時德默特琉所遍散的

軍隊，都聚集起來，攻擊德默特琉，德默特琉衹得

56 轉身逃走。．特黎豐因而獲得了象隊，佔據了安提約

57 基雅。．那時，小安提約古給約納堂寫信説：「我

立你為大司祭，派你管轄四區，將你列入國王朋友

58 中。」 d也給他送上金器和一套餐具，准他以金杯飲

59 酒，穿紫袍· 帶金铂；．又任命他哥哥息孟為總督，

由提洛梯山直到埃及邊境，都由他管轄。＠

約納堂奮勇作戰

60 那時，約納堂出巡大河以西的各城各地，敍利

岡 45-47 節，「十二萬」及「十萬」是一種不定數字，形容數目衆多就是了。

@ 「伸出右手」，表示和好。
@ 安提約古六世也仿效前王：歐帕托爾、亞歷山大、德默特琉一世和二世，拉

攏猶太民族，不過我們知道這完全是特黎豐的政策。當時國王年幼不能聽

政，他是攝政王，玲猶太人寫了這封利誘的信。「提洛梯山」 (59 節），

是距提洛不遠的一座梯形山；色婁苛朝代人利用這種自然形勢修了一道很

高的石级，因此取名叫「提洛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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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1:61-12:1

亞的軍隊都聚集到他跟前，助他作戰；他來到阿市
刻隆時，城裏的居民都熱烈地歡迎他。＠．他又由此 61
往迦薩去，迦薩的居民卻關閉城門；他就圍攻那城，
放火燒了郊區，洗劫＿空。·迦薩的居民遂求約納堂， 62

約納堂就同他們講和，衹是將他們首領的孩子帶去，

送到耶路撒冷作質。他走遍全境，直到大馬士革。

．那時，約納堂聽説，德默特琉的將領們，帶着大軍， 63

來到加里肋亞的卡德土，迫他放棄自己的職務；．他 64

就將自己的哥哥息孟留在那裏，自己迎敵去了。．息 65

孟在貝特族爾對面紮營，攻打了多日，將那地封鎖。

．貝特族爾人向他求和，息孟便同他們講和，將他們 66

從那裏趕走，佔據了那城，並在城裏駐紮了軍隊。

．同時約納堂和他的軍隊，在革乃撒勒湖畔紮營，第 67

二天清早，抵達哈祚爾平原。．有一支外方人的軍隊 68

到平原與他交戰。且在山上設下埋伏。當這支軍隊

向猶太人衝來時，．埋伏的人忽然從埋伏的地方出 69

來，與他們交戰。．約納堂的部下都逃散了，除軍長 70

阿貝沙隆的兒子瑪塔提雅，和哈耳非的兒子猶大外

沒有剩下一個。已·約納堂便撕破衣服，頭上撒土， 71 

且行祈禱。．然後轉過身來，向敵人進攻，使他們潰 72

敗而逃。．他逃散的部下一見，就又回到他跟前，同 73

他一起將敵人追趕到卡德士敵營·遂在那裏安了營。

．那天外方軍隊死亡的，約有三千人。約納堂以後回 74

了耶路撒冷。

第十二章

約納堂與羅馬及斯巴達延交

8: 17-32 約納堂見時局為自己有利，就挑選幾個人，打 1

@ 「大河」，指幼發拉的河。若瑟夫說，約納堂巡視了敍利亞及腓尼基，一
則為招募軍隊攻打德默特琉，二則因此地的居民早已承認安提約古的王位。

@ 「約吶堂的部下都逃散了，除軍長……瑪塔提雅……和猶大」，是說大部
分的軍隊都逃散了，祇剩下這兩位軍長和他們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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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2:2-6

2 發他們往羅馬去，與羅馬人重修舊好。 G).為了這事，
3 也給斯巴達人及其他地方寫了信。 (1).使者到了羅馬， 14:18 

進了元老院，説道：「大司祭約納堂和猶太人民，

打發我們來，請你們與他們重修友好盟約，如同從

4 前一樣。」＠．元老們就交給他們—封給各地官吏的
5 公函，以便護送他們平安回到猶太地方。．約納堂寫

6 給斯巴達人的信，原文如下：®· 「大司祭約納堂，
民間長老、司祭及猶太其餘民眾，祝斯巴達弟兄安

CD 目前猶太人順利的環境，並非靠自己的力量造成，而是因為敍利亞常發生
政變，連年戰爭，蕪暇顧及猶太人的事；並且為了本身的利益，各方面都

想拉攏猶太人。自猶大瑪加伯死了以後，約納堂處境很是順利，可說坐收

漁人之利。約納堂是一位賢明的領袖，有過去的經驗，明白敍利亞的政治；

因此為奠定本國的安全，再與羅馬人聯盟作庇護。

@ 羅馬人是猶太人的首要盟國，不過除羅馬外，還有斯巴達與其他的地方。
這些地方，按照 15: 22-23 , 一共是五國丶小亞細亞的三省、五個海島及十
座自治城。按若瑟夫，使者先到了羅馬，回國的時候就到了斯巴達與其他

的地方；一方面為同他們締結友好，另一方面叫他們曉得猶太人已被列入

羅馬的盟國中。

@ 因為這一次是重修友好盟約，所以此處沒有提及條約的內容；大概還是第
章所載的條文。

@ 5-23 節，記載兩文件。其一是約納堂致斯巴達人書 (6-18 節）；其二是斯

巴達國王阿勒烏昔日致大司祭敖尼雅的書信 (19-23 節）。對於第一文件，

由歷史可以證明它的眞實性，勿庸懐疑，連非公教的學者也異口同聲地贊

同。關於第二文件，確有難解的問題。斯巴達人自稱是猶太人的兄弟，同

是亞巴郎的後裔一事，由歷史不能證明；不過讀者要注意，這事情的眞假

與聖經的眞實性毫不相關，因內聖經的作者在這裏祇提出這項文件，而對

於內容眞偽並未加添個人的意見。不過在充軍以後猶太確曾以斯巴達人為

自己的親族（參閱 5:9; 14:16-23), 若瑟夫也有提及 (Ant. XIV, 10, 32) 。

現在要問這種意見是怎樣發生的？是猶太人設想的呢，還是斯巴達人發明

的呢？至今學者們找不到適當的答案。我們以為在兩民族中發生這樣同宗

的信念，可能有下列幾種原因： (1) 兩國與埃及都有極好的友誼； (2) 
因為他們對於國家的政治有相同的觀點； (3) 兩民族都是藉一部法典生

活 斯巴達人堅守里雇哥 (Lycurgus) 的法典，猶太人則持守梅瑟的法

律； (4) 兩立法者 梅瑟與里雇哥是他們理想中的聖賢； (5) 噹時屬

於希臘文化的諸國，彼此一結同盟，即以兄弟棓稱。斯巴達國王阿勒島，

即阿勒烏一世（公元前 309-265 年）。猶太大司祭敖尼雅，即敖尼雅－世（公

元前 325-3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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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2:7-23

12:20-23; 
加下 5:9

好丨．從前管轄你們的君王阿勒，烏，致書大司祭敖尼 7

雅時，曾稱你們是我們的弟兄，正如所附副本指出

羅 15:4

的一樣。．敖尼雅曾優待了被打發來的使者，也接受 8

了談及聯盟與友好的信件。．我們雖然不需要這些 9

事，因為有我們手中的聖經作安慰；＠．但是，我們 10
仍願試驗＿下，遑發使者到你們那裏去，為與你們

重建弟兄和朋友之誼，不致與你們疏遠，因為自從

收到你們的來信後，到現在時間已經過了很久。．所 11

以我們在節日，及其他法定日子，當獻祭和祈禱時，

時常不斷記念你們；原來記念自己的弟兄，本是理

所當然的。＠．我們也為了你們的榮耀而喜樂。．至於 12,13
我們，當種種困難、連年戰爭、四面楚歌、鄰國攻

打我們的時候，．在這些戰爭中，我們不顥意麻煩你 14

們和我們其他的同盟及友邦，．因為我們有上天的助 15

佑，來協助我們，拯救我們脱離敵人的手，使敵人
14:22; 15:[5 屈服。．所以我們才選派安提約古的兒子奴默尼，和 16

雅松的兒子安提帕特，打發他們到羅馬人那裏去，

12:7 

與他們重立昔日的友好同盟。囝．我們也吩咐他們， 17 

到你們那裏去，向你們致敬，並且也把關於重建我

們之間弟兄友誼的書信，呈給你們，．也請你們對這 18

事給我們一個答覆。」．這是從前寄給敖尼雅的信的 19

副本：．「斯巴達王阿勒烏，祝大司祭敖尼雅安好 I 20 

．在論及斯巴達人和猶太人一文獻上發現：這兩個民 21

族彼此是弟兄，因為他們都是亞巴郎的後裔。．現在 22

我們既然知道這事，就請你們更好將你們的昇平情

況，寫給我們，．我們也寫給你們：凡你們的牲畜和 23

財產，都是我們的；凡我們的，也都是你們的；所

@ 這句語極能表示熱心猶太人、特別是哈息待人的信德，因拐他們都是熱心
守法的（參閱 2: 42) 。他們知道自己是天主的選民，天主不會捨棄他們。

聖經上有天主的諴命，有天主的訓誨，祇要他們按着聖經生活，一切都不

怕。在每一位教友的心靈中理當有這樣的信德，信友們有聖體內生活的耶

穌，有聖經作他們的安息，眞該一切不怕。信友們的生活即是籍着基督丶

偕同基督、在基督內，趨往本鄉的天父。

@ 猶太人在充軍以後，既然為外邦的帝王祈禱獻祭 (7: 33) , 更能為盟國祈禱。
丁「奴默尼」與「安提帕特」（參閱 14:22-15:16) , 兩人的歷史不甚清楚。

安提帕特的父親雅松，可能是昔日出使罹馬的雅松（參閒 8: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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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2:24-38

以我們吩咐了使者，將這些事呈報給你們。」

約納堂與息孟出征

24 約納堂聽説：德默特琉的將領，帶着比以前更

25 多的軍隊回來，要與他作戰，｀就離開耶路撒冷，
往哈瑪特地方去迎擊敵入，因為他不肯讓他們有侵

26 入自己邊境的時間。｀並且打發偵探到敵方軍營裏
去，他們回來給他報告説：敵入決議要在夜間進襲。

27 ．太陽西落時，約納堂吩咐部下戒備，整夜攜帶武

28 器，準備作單戈，並在軍營四周，派上哨兵。．敵人聽友 75 

説約納堂和部下都準備決戰，怕得膽戰心彆，便在

29 自己營中點起火，逃走了。．約納堂和他的部下，先

30 衹看見火光，直到早晨才知道敵人已經逃走。．約納

堂就去追趕他們，但沒有追上，因為他們早已渡過

31 厄婁特洛河。．約納堂轉而攻擊稱為匝巴泰的阿剌伯

32 人，將他們打敗，搶掠了他們的財物。｀之後，便
33 又出發，來到大馬士革，走遍全境。．同時，息孟也

出征，直到阿市刻隆和臨近的堡壘，然後轉向約培，

34 佔據了那城。．因為聽説，有人底將此堡壘交給德默

35 特琉的黨羽，遂在那裏派軍隊把守。．約納堂回來之

後，召集民間長老，與他們議決，要在猶太修建一

36 些堡壘，．加高耶路撒冷的圍墻，在堡壘與城之間，

修築一堵高贍，將堡壘與城分開，使堡壘孤立，叫

37 其中的人不能買賣。．猶太人便聚集起來修城，因為

奚旁的東牆，已經倒塌；也把稱為加斐納達的地區

38 加以重修。．那時，息孟在舍斐拉也重修了哈狄得，

加以設防，還安上門和閂。

il11 24 節，與 11: 74 相連，如 7 章緊接 9 章一樣。 8 章和本章 1-23 節，不過是文件

的副本；作者特將這些文件插入此處，為使讀者易於瞭解這段歷史的結構。

＠「哈瑪特」，境界在安提黎巴嫩山脈以南，靠近奧龍特河有哈瑪特城；按戶

13:21 是以色列民北方的邊界（參閱則 47: 15-17) 。約納堂從加里肋亞以北

直到哈坍特境界所佔領的地域，全是安提約古六世所侵佔的。因此他心想，

他現在所佔據的正是天主當初詐哈以民的領土。

皿「匝巴泰」，此民族居於黎貝拉及達默協克兩城中間，係阿剌伯族一支。若

瑟及贊成他的學者，將此名改羚「納巴泰」，難免鐠誤。因為納巴泰人住在

猶太及厄束以南，祇有匝巴泰人住在哈瑪特境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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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2:39-53

特黎豐背信逮捕約納堂

日39-40, 54-55 那時，特黎豐企圖作亞細亞王，自戴王冠， 39 

而向安提約古下手，．卻怕約納堂不容許他如此 40
作，反而來攻打他，便設計擒拿約納堂，將他殺
死；遂起程來到貝特商。＠．約納堂帶着四萬作戰精 41
兵出發，也來到貝特商，與他交戰。．特黎豐見約 42

納堂帶着大軍前來，不敢向他下手；．便以禮接待 43

他，將他推薦給自己的眾朋友，送給他禮物，還命

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軍隊，都要服從他，如同服

從自己—樣，．然後對約納堂説：「我們之間，既 44

無戰事，你為甚麼煩勞這麼多的人呢？．現在你打 45

發他們各回本家罷 l 為你自己衹選少數的人跟隨
你，同我一起往仆托肋買去，我要將這座城，及

其他堡壘、軍隊和—切官吏、都交給你；然後我

回去，因為我原是為這事而來的。」．約納堂相信 46

了他，就按他的話作了，遺散了軍隊，讓他們回
到猶太地，．衹為自己留下三千人，其中兩千入留 47

在加里肋亞，與他同行的祇有—干人。．約納堂一 48

進仆托肋買城，仆托肋買人便關了城門，將他捉

住，用刀將他同來的眾人都殺了。．同時，特黎豐 49

又派步兵和騎兵，前往加里肋亞和大平原，去消

滅約納堂的—切黨羽。．這些人雖已知道約納堂和 50

跟從他的人，都被逮捕殺害，但仍然彼此鼓勵，
整隊而出，準備決—死戰。．追趕他們的敵人，一 51

見猶太人決意要為保全性命而戰，就折回去了。

．這些人因此才平安回到猶太地，他們都哀悼約納 52

堂和跟從他的人，同時也非常恐懼；全以色列也都

13:6 表示哀痛。．那時，他們四鄰所有的異民，都想滅 53

絕猶太人説：「他們既沒有領袖，又沒有人幫助，

現在我們應該去攻打他們，將他們的遺跡由人間除
去。」＠

@ 特黎豐扶佐少年安提約古為王，實際上大權掌在他的手裏，但仍以為不足，
總希望自己截上王冠；但怕約約全出面干涉，故設計先陷客約納堂。約吶

堂極希望得到仆托肋買城，因此馬上信了特黎豐的語，結果便中了睹計。

@ 48-53 節，好像約納堂已經被害，其實約納堂尚在人間（參鬩 13: 14-
24) ; 並且特黎豐還想利用他的名義，再欺騙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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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3:1-11

後編 息孟元帥兼大司祭 (13:1-16:22)

第十三章

息孟被選為領袖

息孟聽説特黎豐集合大軍，要來掃蕩猶太

2 地，．又見百姓戰兢害怕，就上了耶路撒冷，召

3 集民眾，．勸勉他們説：「你們都知道，我與我

的兄弟及我父全家，為法律，為聖所所作的事，

4 所經的戰爭和艱難。．為這個緣故，我所有的兄

5 弟，都為以色列而殉難，祇剩下我一人。．現在，

在整個災難期中，我決不顧惜我的生命，雖然我

6 並不比我的兄弟們強，．但是我要為我的民族， 5:2; 12:53 

為聖所，並為你們的妻子兒女報仇，因為一切的

異民，都為了仇恨我們，而聚集起來，要消滅我

7, 8 們。」囯．民眾聽了這些話，精神都振作起來，．大
聲回答説· 「你要代替你的兄弟猶大和約納堂，

9 作我們的領袖，．為我們作戰。凡你吩咐的，我

10 們都要照辦。」．息孟於是召集眾戰士，又催促

人們趕快完成耶路撒冷的城牆，並在四周設防。

11 • 他又打發阿貝沙隆的兒子約納堂，帶着足夠的軍隊，

到約培去，將城中的人趕走，然後駐紮在那裏。:

CD 瑪塔提雅的兒子，到現在祇剩了息孟一人。約納堂雖然尚在人間，但已在
敵人掌握中，生命危在旦夕；這時息孟與猶太人民以為約納堂早已被害。

特黎豐趁猶太百姓羣龍無首的時候，想一舉把阿斯摩乃政權消滅。然而息

孟是一位有經檢有將才的人，過去他曾協助猶大和約納堂率領猶太人從加

里肋亞回歸猶太；在默達巴報了若望的死仇，守衛了貝特巴息，被安提約

古六世委派管理沿海各地，佔領了約培，克服了貝特族爾，衛戌舍斐拉地

帶（參閱 5:17-23; 9:36-42,55-62; 11:59,65; 12:33,38) 。他一見時局

危忞，立時召集百姓，申明自己情願犢牲，繼承父兄的精神，衆百姓遂都

擁護他作領釉。

@ 息孟一上任，急忙佈置戌事；一方面維織軍隊，另一方面趕築耶路撒冷的
城牆，堅固四周的堡壘，又打發阿貝沙隆的兒子約納堂佔領約培。「阿貝

沙隆」，與 11: 70 是同一人。「約培」，是靠海都市；佔據約垮對當時的

猶太人，甚至為將來的歷史，都有極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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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3:12-24

特黎豐殺約納堂

特黎豐離開仆托肋買，帶羞大軍，要侵入 12

猶太地，且押着約納堂與他同去。·那時，息孟 13

在平原對面的哈狄得紮營。＠．特黎豐知道息孟起 14
來，承繼了他弟弟約納堂的職位，準備與自己決
瞰，就打發使者到他那裏説：．「我們逮捕了你 15

弟弟約納堂，是因為他在所盡職務上，欠了國王

的銀子。．現在你若送來—百『塔冷通』銀子， 16 

並將他的兩個孩子送來作質，我們就釋放他，

免得他被釋放後，再背叛我們。」｀．息孟明知使 17
者們對他説的，都是欺詐的話，但仍派人去取

銀錢，並將孩子帶來，免得惹起民眾的怨恨，

．説：「約納堂死了，是因為息孟沒有將銀錢和孩 18

子送去。」·所以他便將孩子和一百「塔冷通」 19 

銀子送去；可是，特黎豐這騙子，並沒有釋放約

納堂。．此後，特黎豐仍要進侵猶太疆域，加以 20

掃蕩，便在通往阿多辣去的路上，繞道而行；但

是，不論往裏去，息孟和他的軍隊總是追蹤而

至。｀那時，堡壘裏的人打發使者到詰黎豐那裏， 21 

催他趕快經過曠野，來到他們那裏，並將食糧給他

們送來。．特黎豐就準備了他的全部馬隊前往。但 22

是那一夜，大雪紛飛，因此不能前進，遂起程往基

肋阿得去了。．當他臨近巴斯加瑪時，將約納堂殺 23

死，就埋葬在那裏。＠．特黎豐就回國去了。 24 

@ 息孟不等待敵人來攻打京城，便先出兵到哈狄得，陪擋敵人前進。這是他
的戰略，免得京城遭受戰火（參閌 12: 38) 。

］「再背叛我們」，若瑟夫作「免得他被釋放以後，再煽惑猶太人民攻擊君

王」。

5 因為息孟追蹤着敵軍，他們便不能按計劃進攻耶京。因此特黎豐採用從前

里息雅的戰略（參閒 6: 28, 34) , 嶢道往依杜默雅去；他以為由南方進攻耶
京比較容易。「阿多辣」，位於赫貝龍以南，相距約有 8 公里。因為天降

大霉，特黎豐不敢經過猶大曠野進攻耶路撒冷，因此拔營由基肋阿得回了

本國。

@ 「巴斯加瑪」，約納堂被殺的地方，位於革乃撒勒湖以柬，今稱「特耳巴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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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摩丁為約納堂立紀念碑

25 息孟遣人去運回他兄弟的骨骸，將他埋葬在他

26 祖先的摩丁城裏。．全以色列都舉哀痛弔他，哀哭多

27 日。．之後，息孟在他父親與他兄弟們的墳墓上，用

前後光澤的石頭，修了—座相當高大的紀念碑，從

28 遠處可以望見。．他為父母和四個兄弟，還立了七座

29 金字塔，彼此相對；．且為塔作了—些裝飾品，就是

在四周，立了一些大石柱，石柱上刻了武器，作為

永久的記念；又在武器旁，彫刻了船像，使航海的

30 人都可以看到。．息孟在摩丁修建的這座墳墓，至今

猶存。：

息孟加入德默特琉的陣線

31 特黎豐用詭計對待幼王安提約古，終於將幼王

32 殺害，．篡了王位，戴上亞紐亞的王冠，使當地遭受

33 到大害。＠＼．息孟修建猶太各處的堡壘，全用高樓巨
34 墻圍起，安上門和閂，又在堡壘內儲藏了糧食。．息

孟然後選派幾個人，去見德默特琉三，要求他豁免

35 本地賦税，因為特黎豐的—切所為，無異劫掠。．德

默特琉王便按證他的要求，給他寫了下面的信，答

36 覆他説：｀「德默特琉王祝列王的朋友 息孟大
司祭，長老及猶太民族安好 l

加上 12:25-36

ul 30 節，息孟在摩丁故鄉為父毋與四兄弟修建了墳墓，也為自己預備了葬身

之地。這些墓碑的遺跡，直到公元第四世紀尚在。今天在這座山丘上，尚

存留着幾塊殘碑，供後人憑吊。

® 「用詭計」，是由罹馬史家里威猶，和希臘史家狄約多洛加添的。據說幼王
臥病要施手術，特黎豐用錢賄買醫生，將幼王殺宙，然後對外聲明幼王因

病逝世。特黎豐弒君的事，是在色婁苛年曆 170 年，即公元前 142 年。此

後在敍利亞帝國，內戰爆發，作者在這裏祇作「使當地遭受大害」。

@ 息孟與德默特琉二世和好，是因為當時隣國都反對特黎豐。德默特琉這一
次好像是受到了歷史的教訓，對待息孟非常誠懇，凡他所求的一概應允。

36-40 節，國王的信中包含三種特許： (1) 凡先前所恩許的仍然有效； (2) 
猶太人謀叛之罪一概寬宥，不加追究； (3) 猶太人所修築的城堡，全歸

他們掌握。 37 節，提到息孟馱給了國王金冠和棕枝。「金冠」，參閱 10:29;

11 :35 。棕枝也是金製的，是庶民獻哈國王的一種禮物，表示君王的勝利；日
後以金錢代替，為此稱為「冠錢」 (Aurum coronari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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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3:37-51

．你們送的金冠和金棕櫚枝我們已經收到。我們業已 37

準備好，要同你們盡力和好，要以書面通知官吏，

豁免你們的賦税。．凡從前給你們規定的，仍為有效； 38 

你們修建的堡壘，仍歸你們所有。．截至今日止，你 39

們無知的錯誤與罪過，我們都一律赦免，也豁免你

們所應繳納的王冠金；假如在耶路撒冷還有其他的
雜税，也—概不再徵收。．如果你們中間，有適於作 40

我們侍衛的人，都可錄用；希望我們之間，常有和

平。」

息孟佔領革則爾及耶京堡壘

一百七十年，異民的重軛，由以色列入身上解 41

除了。．民眾於是在文書及契約上，開始寫：猶太人 42

加下 10:32-38 的大司祭丶大元帥、領袖息孟元年。喧．那時，息孟 43
安營攻打革則爾，派軍隊將城包圍，也造了單戈樓，

豎在城前，攻破了—座碉堡，而將城佔領。·戰樓裏 44

的士兵，於是躍入城中，城中—時大亂。．城裏的居 45

民，撕破了衣服，帶着妻子兒女上了城，大聲呼喊，

祈求息孟同他們講和，．説：「請不要照我們的惡行， 46

對待我們，而照你的仁慈，對待我們罷 I 」·息孟便 47

與他們講和，停止攻擊，衹把他們從城裏趕走，將
有偶像的房屋，都洗滌潔淨；以後，唱着讚美詩與

祝謝詞進了城。．先清除城內一切不潔之物，然後使 48

一些守法的入住在裏面，並加強防禦工事，也在裏

面為自己修了一座房屋。．耶路撒冷堡壘裏的人，因 49

不能在那地區出入買賣，非常飢餓，甚至有很多人

餓死了。．他們於是呼求息孟講和，息孟就同他們講 50

和；將他們由堡壘趕出，掃除了穢物，清潔了堡壘。

.—百七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猶太人興高采烈地， 51 

岡「 170 年」，即公元前 142-141 年。從以色列身上除去了外國人的重軛，表

示以色列的歡樂和自主，因此他們開始新紀元。不過事實上以民還未得到

完全的自主，因為他們的領袖大司祭息孟，仍是敍利亞國王派定的。祇因

為以民歷年來飽受外國的欺凌，現在外國軍隊離開了猶太，百姓不再受壓

迫，也不再給敍利亞國王納稅，百姓已戚到充分的自由；因此在他們的文

書上樂用「以民得救的某年」、「耶路撒冷獲得自由的某年……」及「息

孟執政第幾年……」等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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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3:52-14:5

拿着棕櫚枝，彈着琴瑟，敲着鐃鈸，拉蒼提琴，唱

着詩歌，進入堡壘，因為大仇敵巳從以色列肅清。＠
52 • 息孟規定每年要歡樂地慶祝這一天。他又加強靠近

53 堡壘的聖殿山，便與部下住在那裏。．息孟見自己的

兒子若望已經成人，於是派他作全軍統帥，叫他駐

紮在革則爾。＠

第十四章

德默特琉二世出征被俘

一百七十二年，德默特琉王調集軍隊，開往瑪

2 待，以求獲得兵源，好與特黎豐決戰。．波斯和瑪待

王阿爾撒革聽説德默特琉已侵入他的邊境，就派遣

3 自己—員大將去活捉他。．這位大將前往，擊敗了德

默特琉的軍隊，將他捉住，解到阿爾撒革王前，阿
爾撒革將他囚在監裏。 G)

詠述息孟的功德

4 息孟執政期間，猶太國泰民安，他祇謀求自己 3:3-9

民族的福利，因此對他的統治，入民心悅誠服，他

5 的榮縉—生常存。．除此榮耀外，又佔據了約培，建

＠耶路撒冷的堡壘，是以色列三十多年的心腹之患，經上稱謂「大仇敵」

「大羅碉」。現在敵兵撤退，收歸己有，為百姓及為耶路撒冷，是非帝慶幸

的事。息孟規定每年要慶祝這一天，但是這節期沒有實行多久。若瑟夫未

曾提及此節期；因法利塞人反對阿斯摩乃家族，將此節期無形中取消了。

@ 息孟的兒子若望，號依爾卡諾的，後來正式拐王，阿斯摩乃王朝遂由此開始。

* * * * * *' * 

CD 1-3 節，作者為使讀者明瞭在息孟當時的政治背景，此處僅把德默特琉與特

黎豐的戰爭概持地敍述一下。在息孟執政時，猶太人能享受太平，是因為

猶太的四隣連年戰爭。按史家猶斯定，波斯和瑪待的人民對於阿爾撒革新

朝很不滿意，因此德默特琉很容易得到波斯和瑪待人民的協助。在戰爭之

始，德默特琉帝獲勝利，以後阿爾撒革詐降言和，德默特琉未加防範，而

被瑪待王所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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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4:6-24

出 34:24

回 8:12

匝 8:4-5

列上 5:5; 米 4:4;
巨 3:10

8:17-18, 22; 12:3 

12:16; 15:15 

15:15 

為海港，闢作通往海島的口岸；．他開拓了本國的疆 6
域，全國都在他權下。．他安置了大批戰俘，征服了 7

革則爾、貝特族爾和耶路撒冷的堡壘；除去城中的
不潔，沒有人能敵抗他。．人都平安耕種田地，土 8
地按時出產，平原上的樹木依時結果。．老者閒坐 9
街頭，眾人談論公益，少年身穿盛服和軍裝。．他為 10
各城儲存食糧，用防禦工事鞏固城池；因此，他的

名聲傳遍了天涯地角。．他使本國得享平安，以色列 11
人皆大喜歡。．每人安坐在自己的葡萄樹及無花果樹 12
下，無人前來驚嚇。．那時，國內敵人已經絕跡，列口
王巴被擊退。．凡國內低下小民，他都予以扶持；他 14
尋求法律，而剷除一切惡徒敗類；．他盡量使聖殿壯 15
觀，增添聖所裏的器皿。囝

息孟與外族修好

羅馬人及斯巴達人聽説約納堂死了，都很哀傷。 16
．他們一聽説他哥哥息孟繼任作大司祭，掌管國家及 17

各城邑，．便用銅版給他寫信，重新與他締結友好盟 18
約，就如從前與他弟弟猶大和約納堂所締結的盟約
一樣。．這信就在耶路撒冷會眾面前宣讀了。．斯巴 19幺
達人送來的信，抄錄如下：「斯巴達人的首領及城
邑，祝大司祭息孟，各位長老，司祭及其餘猶太人
民兄弟們安好！．你們派到我國來的使者，將你們的 21
光榮與尊威，一一告訴了我們；我們對他門的光臨，

都很喜歡。．他們所説的話，我們也都這樣記在國會 22
大事錄上：『猶太人的使者，安提約古的兒子奴默
尼，與雅松的兒子安提帕特，來到我們這裏，為與

我們重訂友好盟約，．百姓對他們曾予以隆重墊烈的 23
歡迎，且將他們的話，記載在國會檔案內，為給斯
巴達入留作紀念。』我們也將造文件的副本，給大

司祭息孟呈寫一分。」｀此後，息孟又派遣奴默尼 24

図 4-15 節，是一首讚美息孟的民歌，形式與 3:3-9 讚美猶大的一篇诗極相類
似。詩歌把息孟的功業分作三點： (1) 戰功：開拓了本國的疆域，把敵

逐出國境（參閱 13:10,33,43); (2) 百姓的福利：使百姓安居樂業； (3) 
他的熱心：遵守法律，光榮聖殿。

CT) 24 節，據多數學者們的意見，噹置於 15 節之後。此次息孟所遣的使者，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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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約納堂曾經派遣的那幾個人，目的是為呈報約納堂的死訊，也為再結友

好同盟。使者先到了斯巴達，然後轉往羅馬。 20-23 節，這封信，是在使者

離斯巴達往羅馬去的時候，斯巴達人向猶太人所寫的。



赴羅馬，他帶有大金盾—座，價值約—干「米乃」，
以便與他們訂立同盟。

記載瑪加伯家功勳的文獻

25 民眾—聽到這些事，就説：「我們要怎樣咸謝

26 息孟和他的兒子們呢？困．因為他與他的兄弟們以及
他父親的全家，都表現了英勇的行為，打敗了以色

列的仇敵，給以色列奠定了自由。」於是他們將這

27 些史跡刻於銅版，嵌在熙雍山的石柱上。．其原文

如下：「一百七十二年，『厄路耳』月十八日，大

28 司祭息孟三年，在阿撒辣默耳，＠．有人在司祭、百
姓、民眾的首領及全國長老盛大集會時，通告我們

29 説： :ID. 當國內在不斷戰爭中，約阿黎布的後裔，瑪
塔提雅的兒子息孟，和他的兄弟們，為了支持並維

護聖所和法律，冒着性命的危險，抵抗了民族的仇

30 敵，使自己的民族獲得了莫大的光榮。．在約納堂統

加上 14:25-30

@ 25 節，拉丁通行本作「羅馬百姓一聽見這些事」，與原文不符。雖如此，

直到最近有不少的學者固守這種意見，以為是羅馬百姓對息孟表示畋激。

錯誤由 24 節所致，因 24 節提奴默尼給羅馬人送去金盾一座重約千兩；以

下戚激的語，自然出於羅馬人。將 24 節移至 15 節以後，文意很明頫是猶

太百姓聽使者回來的赧告，聽到羅馬人及斯巴達人對猶太人所表示至深的

友誼，從此內憂外患皆消滅了。這全是息孟的功勞，因此說：「我們要怎

樣戚謝息孟和他的兒子們呢？」為威激他們的功績，遂把這些讚詞刻於銅

版，保存在聖山上。此處所有的困難，皆由文句錯亂所致，若把 19 節與 25

節相接，文意方見通暢。

@ 「 172 年」，即公元前 140-139 年。「厄路耳」月，猶太國曆十二月，即今

陽曆八、九月之間。「在阿撒辣默耳」，很費解釋，學者們意見紛紜。按

現在的譯文，好像是地名；厄瓦耳得 (Ewald) 主張澤作「在天主的人民庭

院」。但有許多學者以拐「在」字是後加的，把「在」字刪去，可以譯作「天

主百姓的首領」。若隨此種見解，可譯作「 172 年……大司祭兼天主百姓的

首領息孟三年」。此外，尚有人把阿撒辣默耳解釋作「在盛會之時」。

2干49 節，可說是猶太民族的公意。 39-40 節，光榮息孟的緣起； 41-44 節，

百姓授予息孟的職權； 45-49 節，違犯此項決議的制裁。

® 「有人在司祭……通告我們說」，文意似乎不通；故此學者們尋出兩種解釋：
(1) 將「我們」兩字改為「你們」，即指後代的人們； (2) 「有人通告我們」，

祇表示民衆的公意，是在大會上當着衆司祭公佈過的。第二種解釋，似乎

更適合希臘文的原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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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4:31-44

一自己的國家，作了他們的大司祭，歸到他親族那

裏之後，．猶太入的敵入，便企圖進佔他們的國境， 31 

伸手侵犯聖所；．那時息孟起來，為自己的民族而戰， 32

花盡了自己的許多錢財，裝備了自己人民中的勇士，

發給他們糧餉。．他曾在猶太各城邑，並在猶太邊境 33

上的貝特族爾設防；敵人從前曾在那裏貯藏過武器，

所以他便在那裏派了猶太人把守。．他又鞏固了靠海 34

的約培，和位於阿左托邊界的革則爾；敵人從前曾

盤踞在那裏，所以他就派猶太人居住在那裏，凡他

們所需要的一切，他都給他們準備了。．民眾見到息 35

孟的忠誠，及為自己民族所獲得的光榮，便擁護他

作自己的領袖和大司祭，因為他行了這一切事．因

為他對自己的民族，持守正義與忠誠；因為他想盡

一切方法，高舉自己的百姓。．他在世時，凡他所行 36

的無不順利；他將異民從國內趕走，又趕走在耶路

撒冷達味城內為自己建造堡壘的人，因為他們時常
從堡壘裏出來，污辱聖所的四周，侵犯聖所的聖潔。

．他派猶太士兵在堡壘裏駐守，為了國家與城邑的安 37

全，還鞏固了這座堡壘，更加高耶路撒冷的城垣。

．為此，德默特琉王也委任他為大司祭，．將他列為 33,39

自己朋友之一，加給他很大的光榮；．因為君王曾聽 40

説：羅馬人稱猶太人為朋友，為同盟，為兄弟；又

聽説他們曾熱烈地歡迎息孟的使者。·猶太人和司祭 41

們，都喜歡息孟常作他們的領袖和大司祭，直到一

位忠誠的先知興起為止。．也喜歡息孟作他們的統 42

帥，要他管理聖所，要他委派人員執行政務，管理

疆域、軍械與堡壘；囝·喜歡他管理聖所，所有的人 43
都聽從他，都以他的名義，書寫國內一切公文，並

且使他穿上紫袍，戴上金飾。．無論是平民或司祭， 44 

不得廢除上述任何一項。他出的命令不得反對。沒

: 息孟一身兼三職：領抽、統帥及大司祭。對於大司祭和領抽兩種職位，任

職年限要「直到有一位忠誠的先知興超為止」，換言之，這兩種職權皆屬

臨時性；因為王權該出於達味之家，大司祭必須是亞郎的後裔。現在息孟

既不屬於達味之家，而又非亞郎的後裔，祇不過是臨事權變的辨法；猶太

民族以為臨時選派息孟充任大司祭和領釉之職，總較外邦國王所派遺的更

好，等到先知出現再看天主的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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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4:45-15:10

有他的許可，不得擅自在國內召集會議；不得身穿

45 紫袍，頭戴金冠。．若有人反對此事，或違犯其中任

46 何＿項，便是罪犯。．全民眾都贊成給予息孟按這些

47 話實行的權柄。．息孟接受了，也樂意作大司祭，作

猶太人及眾司祭的統師和元首，主理一切事務。」

48 • 遂命人將這篇文字，刻於銅版，嵌在聖所牆壁的顯

49 明處，．並將副本放在銀庫裏，由息孟及其子孫保

管。

第十五章

安提約古與息孟締約

德默特琉王的兒子安提約古，從海島上致書給

2 猶太人的首領息孟大司祭和—切猶太人民，巴．內容
如下：「安提約古王祝大司祭兼首領息孟及猶太人

3 民安好丨·昔日有些歹徒統治了我們的祖國，我決意

要將王國奪回，恢復原狀；為此我招募許多軍隊，

4 準備許多戰船，．決意要登陸，向那些破壞了我國領

5 土，使國內許多城邑變成廢墟的人復仇。．所以，

凡先王過去對你所豁免的一切賦税，對你所豁免的

6 任何其他貢品，現在我都加以追認。．我還准許你，

7 為你本國鑄造自己的貨幣。．耶路撒冷及聖所是自由

區；凡你所製造的武器，所建築的及你現在佔據的

8 堡壘，仍屬於你。．凡你所欠王的債，以及你將來應

9 給王繳納的，自今以後，永遠豁免。·幾時我們光復

了王國，我還要盛大地光榮你、你的民族和聖殿，

10 使你們光榮彰顯於天下。」．一百七十四年，安提約

［「德默特琉」，指德默特琉一世索特爾（公元前 162-150 年）。「安提約古」，

是德默特琉二世的胞弟。此安提約古亦稱「息德特」 (Sydetes)· 因為是
在息達城與旁非里雅省撫養長大的；亦稱安提約古七世，因在敍利亞國王

中取安提約古之名的，他是第七位。安提約古聞說他的兄弟德默特琉已成

為獄中之囚（參閱 14: 3) , 便想超而代之。為達到自己的目的，仍用先王
的政策，佯許給插太人許多恩惠，籍以攏絡民心。「海島」，大約是洛多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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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5:11-24

古進軍祖國，一切軍隊都來歸頡他，以致跟從特黎

豐的人很少。｀安提約古王追擊他，他衹得逃往臨 11
海的多辣去了，．因為他見禍患臨頭，軍隊又背離了 12

他。．安提約古便面對多辣紮營，跟從他的有步兵 13

十二萬，騎兵八千。．他將這城包圍，海中的戰船也 14

在迫進，海陸—起夾攻，不准任何人出入。

羅馬通告各國保護猶太

8:17; 12:16; 
14:22, 24 

那時，奴默尼和他的同伴，從羅馬回來，帶着 15

致眾君王各邦國的書信，信上這樣寫道：．「羅馬執 16

政路基猶祝仆托肋米王安好！．息孟大司祭和猶太人 17

民，派遣猶太使者，如我們的朋友與盟邦一樣，來

到我們這裏，重訂以前的友好同盟。．他們還帶來一 18

座—干『米乃』的金盾。．所以我們樂意寫信通告各 19

位君王，各邦國：不可對猶太人圖謀不軌，不可攻

打他們、他們的城邑和國家，也不可與他們的敵人

締結同盟。．我們樂意接受他們的金盾。．所以，若 20,21

有歹徒，從他們國內逃到你們那裏，你們應將他們

交於息孟大司祭，使他按自己的法律懲治。」·執政 22

者也將這事，寫給德默特琉王、阿塔路、阿黎雅辣

特和阿爾撒革，．也寫給各國，即散仆撒默、斯巴達 23

人、德羅、明多、息基雍、加黎雅、撒摩、旁非里雅、

里基雅、哈里加納索、洛多、法色里、科斯、息德、

阿辣多、哥爾提納、克尼多、塞浦路斯、基勒乃等。

．他們還將這信給息孟大司祭抄寫了—分。~ 24 

® 「 174 年」，即公元前 138 年或 137 年。若瑟夫說，因特黎豐殘暴，因此他

的軍隊多數離棄他而歸順了安提約古。

GD 15-23 節，述說猶太使節在羅馬所收的成效。羅馬人接受了猶太人的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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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們重訂同盟；羅馬通告地中海附近所有的國家和自治區，罄明猶太人

是羅馬人的盟友，如上述各國侵客猶太，羅馬絕不坐視。「米乃」 (18

節），參閱厄上 2: 69 ; 厄下 7:70,71; 厄下 7 章注 4 。 22-23 節，所提的

地名，與聖經以外其他的歷史文戲極相符合。罹馬人的這封公函，簽署的

祇有路基猶一人；按羅馬法律執政者本為兩人，與路基猶同時執政的尚有

朋丕略肋納 (Popillius Laenas) 。因為朋丕咯當年出巡西班牙，所以在該

信上未提。



安提約古背約

25 同時，安提約古在多辣附近紮營，不斷進軍攻

城，並且製造軍械，包圍特黎豐，使他不能出入。舍
26 • 這時，息孟派精兵兩千來助戰，同時還贈送金銀和

27 大批武器。．無如安提約古不肯接受，反而廢除了以

28 前與息孟立訂的—切盟約，待他如陌生人。．安提約

古王派遣他的—個朋友阿特諾彼，去見他與他商討

説：「你們佔據了我王國的城邑約培、革則爾和在

29 耶路撒冷的堡壘，．蹂躪那些區域，在國內製造了嚴

30 重的災禍，還在我王國內佔領了許多地方。．所以，

現在你們應歸還你們所奪去的城邑，並將你們在猶
31 太境外由佔領地區所收的税交出。．若不然，就得付

五百『塔冷通』銀子作代價，再為因你們的破壞而

遭的損失，及你們由城中所收的税，另繳五百；再

32 不然，我們就要來攻打你們。」．王的朋友阿特諾彼，

來到耶路撒冷，—見息孟的尊嚴、金杯銀爵，以及

許多侍從，很是驚奇，便向息孟報告了國王的話。

33 • 息孟回答他説：「我們從來沒有侵佔過外人的土地，

也沒有搶掠過別人的財物，那都是我們祖先的產業，

34 不過被敵入無理地強佔了一些時候，．我們衹乘機奪

35 回我們的祖業而已。｀至於你所要求的約培和革則
爾，雖然二城嚴重地危害了人民和我國，但我們仍

36 將付出—百『塔冷通』的代價。」．使者一句話也沒

有回答他，氣憤地回到國王那裏，將這些話，和息

孟的尊嚴，以及他所見的一切，向他報告了；王即

勃然大怒。

耕德巴入寇猶太
37囹 以後，特黎豐上船，逃到敖托息雅去了。®· 王

加上 15:25-38

@ 25 節，緊接 14 節。「同時（蕃譯第二天）」，有人譯作「第二次」。阿貝

耳 (Abel) 譯作「在城郊」，他這種譯法是依據希伯來文校正的；意即安提

約古王的總司令部駭紮在多辣城近郊，他由那地指揮戰事。

@ 息孟向阿特諾彼所講的語，很清楚地指出瑪加伯父子及其後代子孫作戰的
目的，即收回祺業，收回整個的許地。

® 「敖托息雅」，位於腓尼基海岸，特黎頗里以北。特黎豐即在此城被俘入獄，
後被迫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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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6:39-16:10

便委派耕德巴為海濱地帶的總司令，將步兵和騎兵
都交給他，．命令他面對猶太紮營，又命他修築克德 39

龍，鞏固門戶，攻打猶太人民；然後，王親自追趕
特黎豐去了。．耕德巴來到雅木尼雅，開始騷擾百 40
姓，侵入猶太，捕殺人民。 d也按照王吩咐他的，修 41
築了克德龍，將騎兵與步兵屯駐在那裏，以便巡邏
猶太的通道。 (J)

第十六章

息孟的兒子若望戰勝耕德巴

若望由革則爾上來，將耕德巴所作的事，報告 1

給父親息孟；．息孟就叫來自己的兩個大兒子猶大和 2

若望，向他們説：「我與我的兄弟和我父的全家，

從幼年一直到今天，攻打了以色列的仇人，事在我

們手裏很順利，因此我們屢次拯救了以色列。．現在 3

我老了，因上天的仁慈，你們正在壯年，你們要代

替我和我的兄弟，出去為我們的民族作戰，願上天

的助佑常與你們同在。」 G).息孟從國中選出兩萬步 4
兵和騎兵，便向耕德巴進軍，當晚在摩丁過宿。．清 5

早起來，進軍平原時，看，有—大隊步兵和騎兵與

他們相遇，雙方之闇，祇隔着一條小河。．若望與部 6

隊遂面對敵人紮營。他見部隊不敢過河，就自己先

過去，眾人見他如此，也就隨着他過去。．他把部隊 7

分開，將騎兵分佈在步兵中間，因為敵人的騎兵非

常多。．號角—響，一起進攻，耕德巴和他的軍隊敗 8

退，傷亡甚眾，剩下的便逃到堡壘裏。．那時，若望 9

因哥哥猶大受了傷，就去追趕他們，一直追到耕德

巴修建的克德龍。．還有些敵人逃到阿左托田野間的 10

碉樓裏去，若望放火將它燒了，敵軍大約死了兩千

人，然後若望平安回到猶太。

(J) 「克德龍」，在雅木尼雅以面，今稱卡特辣 (Qatra) 。耕德巴由此地跨視猶
太大路，擾害人民。

* * * *' *' * * 

CD 息孟的訓言，與他父親瑪塔提雅臨終的遺囑很相似（參閱 2:49-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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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16:11-24

息孟出巡被殺

11 阿步波的兒子仆托肋米，受任為耶里哥平原的

12,13 總督，他金銀很多，．因為他是大司祭的女婿。．這

人心高氣傲，想作全國之主，企圖用詭計陷害息孟

14 和他的兒子們，將他們除掉。．那時，息孟正在出巡

全國各城，料理各城的事務；一百七十七年十一月，

即「舍巴特」月，息孟與他的兒子瑪塔提雅和猶大

15 下去，到了耶里哥。 0.阿步波的兒子，便用詭計將
他們接到自己建造而名叫多克的小堡壘裏，給他們

16 大擺盛筵，並在那裏埋伏下一些人。＠．當息孟和他
的兒子們都喝醉時，仆托肋米同部下起來，拿着武

器，進了餐廳，衝向息孟，就將他與他的兩個兒子，

17 以及他的幾個侍從都殺了。．他作這嚴重背信負義的

18 事，實在是以惡報善。．於是，仆托肋米寫信將這事

呈報給國王，以便給他派兵前來助戰，好將他們的

19 國土和城邑，交給國王。．他另派人到革則爾去殺害

若望；又給干夫長去信，叫他們來歸順自己，也送

20 給他們金銀和禮物。．又派人去佔領耶路撒冷和聖殿

21 山。．但是，早已有人先到了革則爾，把他父親和兄

弟被殺的消息，報告給若望，而且還説：「他還派人

22 來殺害你。」．若望聽後大彆，便捉住來殺害他的人，

將他們殺了，因為他巳經知道他們圖謀殺害他。包
23 • 若望其餘的言行、戰功，所行的英勇事跡，修築的

24 城垣，以及他的所作所為，．都記載在他承繼他父親

為大司祭後，任大司祭的《年鑑》上。®

2 「 177 年」，即公元前 135 或 134 年；「協巴特」月，即今陽曆一丶二月之間。
此時耶里哥天氣和暖，直到現在，富人冬季多往耶里哥去避寒。

@ 「多克」，即現在的哈因杜克 (Ainduc)' 是耶里哥西邊的一小村莊。
尘 雖然本書作者沒有錄哀弔息孟的輓歌，但以民哀悼息孟如過去哀悼他的父

兄一樣，這是可想而知的。

([ 若望執政的時期梠當長久，在公元前 134-103 年。他固守瑪加伯家所創的

江山，建立了阿斯摩乃王朝。作者對於若望的事跡沒有記迪，祇說他的事

跡都錄於大司祭《年鑑》內，但該《年鑑》沒有傳到後世。幸有若瑟夫的

歷史可供參考，以補此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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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1: 1-6 

瑪加伯下

緒言 (1:1-2:32)

第一章

邀請同過帳棚節的書信

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境的猶太兄弟，祝僑居埃及 1

的猶太兄弟安好 I 並祝和平幸福! CD• 願天主記念他 2
與自己的忠僕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所立的盟約，

賜你們滿享幸福丨．願他使你們全心崇拜天主，誠心 3

樂意承行他的旨意丨．願他使你們瞭解他的法律和規 4

誡，並賜你們平安丨．願他俯允你們的祈禱，憐恤你 5

們，在患難中不離棄你們! (2). 現在我們在這裏為你 6

CD 關於瑪加伯下首章內的公函，有一些難題；我們依近代著名的學者的意見，
依次加以解釋。 (1) 這些公函是作者加入的，抑或是後人加添的？眾說紛

紜。我們遵從許多學者的恋見，主張是後人加入的，因這公函與本書的內

容絲毫沒有關係，在 2: 19 以下有作者的自序；參閱引言（四） 2 「下卷引

用的文件」。 (2) 公函是一封、或是兩封丶或是三封？三說都有箸名的

學者擁護，不過現在主張一封的學者已不多見；因此問題祇在是兩封或是

三封？布魯斯通 (Bruston) 、拉桂爾 (Laqueur) 丶貝外諾特 (Bevenot) 及

委耳豪森 (Wehausen) 諸人主張是三封；克納本包爾 (Knapenbauer) 、赫

爾耿 (Herkenne) 、古貝爾肋 (Gutberlet) 、彼赫爾曼 (Bichermann) 及阿

貝耳 (Abel) 諸人則主張是兩封。 1:1-9 為第一函， 1: 10-2: 18 為第二函；
不過在第一公函內（干9a 節）提到昔日的另一封信。 (3) 這些信件的年代

為何時？第一封信，按 9 節，是在 188 年丶即公元前 124 年寫下的；但在

一些極有權威的抄卷內卻作 148 年，即公元前 164 年。今仍採用 188 年。

信中所提的另一封信，是寫於 169 年，即公元前 143 年。第二封信，沒有

注明日期；但由信中所提的人物，可以推算寫信的時代。信中提到猶大和

阿黎斯托步羅。猶大，毫無疑問是猶大瑪加伯；阿黎斯托步羅，是當時住

在亞歷山大里亞城的一位出名的猶太人，他曾箸《梅瑟五書寓意》一書，

獻於埃及王仆托肋米非羅默托爾（公元前 181-145 年）。所以第二封信應

窎於瑪加伯死前，即 150 年或 149 年之間。

® 猶太人在本國聽說僑居埃及的同胞處境困難 大概指仆托肋米八世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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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Ptolomaeus Physcon, 公元前 145-116 年）年間的風波 因此修函慰

間。信中大意是勸勉他們忠信於天主，天主自然會援助；並提猶太本國幾

年前也遭過災難，然而賴天主的仁慈，現在一切都成過去。



加下 1:7-16

7 們祈禱。．在—六九年，德默特琉為王時，我們猶太 4:7-8

人曾給你們寫信説：「自從雅松和他的同黨出賣聖地

和國家以來，在這些年中，我們遭受了很大的痛苦。

8 • 當時他們曾燒燬了殿門，傾流了無辜者的血，那時 8:33

我們衹有祈求上主，也獲得垂允；我們遂奉獻了犧

9 牲和素祭，也點上燈，供上餅。」＠．現在，盼望你們
也過『基色婁』月的帳棚節。書於一八八年。」固

第二封書信

10 「耶路撒冷和猶太的居民，長老院和猶大，祝

仆托肋米王的太傅阿黎斯托步羅一一寸也原是受傅為

司祭的後代＿並祝—切僑居在埃及的猶太人平安

11 健康! • 我們這些被天主從大難中拯救出來的人，應
12 深深咸謝天主，因為是他陪伴我們攻打君王，．是他

驅逐了進攻聖城的敵人。

安提約古的慘死
13 當敵人的魁首率領那所向無敵的軍隊到了波斯 9:1-29; 加上 6:1-13

時，竟在納納雅廟內，被納納雅女神的司祭設計誘
14 殺，剁為肉泥。．起初，安提約古託言要娶納納雅女

神為妻，與隨同他的朋友來到此地，想以取妝奩的名
15 義，獲得廟內大批珍寶。．納納雅廟的司祭把寶物陳

列出來，安提約古便帶着少數隨員走進廟院；安提

16 約古一進門，他們就把廟門關上，．接着，打開天花

板上的密門，拋下石塊，將魁首打死，把他和隨從

他的人切成塊，把他們的頭拋給站在外邊的人 ® 

@ 6-8 節，所提到德默特琉年間所穹的信，也曾提到那時在猶大所遭受的風波；
他們祇靠祈禱得了上主的垂顧，再能祭獻丶點燈、陳餅。現在勸他們堅忍，
天主終究會憐憫他們的。

® 「『基色婁』月的帳棚節」，不是「提巿黎」月的帳棚節（參閱肋 23: 34, 
44) , 而是猶大瑪加伯和他們弟兄所立的「潔殿節」（參閒加上 4: 50-59) 。
因為此節慶祝八日，燃放廢火有如帳棚節，所以稱為基色婁月的帳棚節。

有人譯作「你們也過基色婁月的慶節」。
® 12-16 節，記迪安提約古的死亡。但是對於安提約古厄丕法乃的死況，在 9

章及加上 6:1-16, 與此處所記的大不相同。因此，有許多學者以為此處是

指安提約古三世；但安提約古三世沒有壓迫過猶太人，沒有攻打過耶路撒

冷聖京。這種不同之處，可能出於民間的傳說。噹時百姓聽到安提約古厄

丕法乃的死訊，與安提約古三世的故事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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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1:17-27

．願我們的天主在這一切事上受讚美，因為他把惡人 17

置於死地。

火節的來歷

『基色婁』月二十五日，我們將要舉行潔殿 18

禮，我們認為必須通知你們，叫你們也過帳棚節和
火節，媯火節是為紀念乃赫米雅重修聖殿和祭壇以

後，獻祭時所出現的火。＠．因為當我們的祖先被擄 19
往波斯去的時候，有幾位虔誠的司祭，取了祭壇上

的火，暗藏在一個旱井的穴中，把它封好，不讓人

察覺這個地方。．過了相當長的歲月，天主願意的時 20

候到了，乃赫米雅便被波斯王遣回故鄉；於是他命

昔日藏火的司祭的子孫去找火；但是，當他們給我
們説沒有找到那火，衹找到—些濃厚的液體時，乃

赫米雅便叫他們汲出，給他帶來。．獻祭的—切都準 21

備好，乃赫米雅便命司祭把那液體灑在木柴上面所

放的犧牲上。．剛灑上沒有好久，忽然為雲彩遮蔽的 22

太陽，射出光來，這時忽然發出烈火，眾人都驚奇
不巳。．祭物焚燒時，司祭都—起祈禱，眾人也都與 23

司祭們—起祈禱；約納堂領禤，其餘的人都—同隨

聲應和，乃赫米雅也在內。 (J).禱文如下：『上主， 24 

上主天主，萬物的創造者丨你是可敬畏的、大能的、

公義的、仁慈的。惟有你是君王，惟有你是聖善，

．惟有你好施捨，惟有你是公義、全能和永恆的 l 是 25

你從一切患難中拯救了以色列，是你選擇了我們的

祖先，聖化了他們。·求你收納你全以色列人所奉獻 26

甲 30:3-5 的祭獻，保存和祝聖你的產業! • 求你把我們四散漂 27

流的人聚集起來，使那些在異民中的奴隸重獲自由，

眷顧那些被人輕視和憎惡的，使外方人知道你是我

® 18 節，與 9 節相聯，勸僑居在埃及的同胞過帳棚節（參閏注 4) 和火節。

囝 18b-23 節，迪乃赫米雅尊火之事。在舊約史書中均未提及，是以燕從考究，

可能是民間相傳的故事。貝外諾特 (Bevenot) 主張是法利塞人故意担造的；

他認為火節與潔殿節是同時舉行的，後來法利塞黨因為反對瑪加伯家的緣

故，把火節的由來講成由乃赫米雅開始。「波斯」 (19 節），拉巴比倫。

自波斯克服巴比倫以後，幼發拉的河柬南地區統稱波斯，在敍利亞帝國時

代仍沿用此名（參閱加上 3: 31-6: 1) 。「約納堂領禱」 (23 節），來歷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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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1:28-2:7

28 們的天主! • 求你懲罰那些欺壓和傲慢侮辱我們的
29 人! • 求你按梅瑟的話，將你的百姓栽植在你的聖地出 15:17

辶1 裏 l 』@.接着，司祭們輪流歌唱聖詠。．祭品焚燒完
32 畢，乃赫米雅就下令把剩下的液體倒在大石上，．剛

一倒下，便立刻發出火焰，而這火焰被祭壇上發出

33 來的火光吸收了。．這事一傳出去，就有人報告波斯

王説：在被俘的司祭們藏火的地方發現了液體，乃
34 赫米雅和他的同伴用這液體聖潔了祭品。．這事證實

35 以後，王命人將那地方修上圍牆，視為聖地。．王遂

36 與得他歡心的人彼此醜送禮物。＠．乃赫米雅和他的
同伴稱這液體為『乃弗塔爾』，即潔淨之意，可是

人多稱之為『乃弗泰』。

- - .:I%. 弟一早

約櫃藏匿與降火奇跡

文獻上記載：耶肋米亞先知曾命令充軍的入，

2 如上面所説的，攜帶蒼聖火；．並且也記載着：先巴 6 章

知曾給他們—部法律，使他們不要忘記天主的誡

命，也不要因為看見一些金銀的偶像和偶像身上的

3 裝飾，就神志昏迷；．並且還用其他類似的言詞，勸

4 勉他們不要讓自己的心遠離法律。．在文獻上又記載

着：當先知登上梅瑟為觀望天主的產業所上過的山

5 時，受天主的勸告，命他帶着會幕和約櫃上去。．耶默 11:19

肋米亞到了那裏，看見—個大洞，就把會幕丶約櫃

6 以及焚香壇放在裏面，然後堵上洞門。．後有幾個同

來的伴侶折回去，沿路作上記號，可是沒有再找到。

7 • 耶肋米亞知道了這事，就責斥他們説：這地方不可

® 這篇禱文，充分地表現猶太人由充軍回來以後，對天主對同胞所有的熱情。
29 節，所引的梅瑟的語，見於出谷紀：「上主，你引領他們，吾主，在你

為物業的山上，在你為自己準備的住所，在你親手建立的聖所，培植了他

們。」（出 15:17)

@ 「王遂與得他歡心的人彼此饒送禮物」，甚為難解，蕃譯作「將自己收入的
一部分進項慷慨地賜予護守此地的人」。大意可能是，國王由敬神之地和

廟宇所獲得的收入，特意拿出一部分來賜與看守此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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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2:8-17

出 24:16;
列上 8:10-11

肋 9:24; 編下 7:1

肋 10:16-17

列上 8:65

加上 I :56-57 

叫任何人知道；等到天主施行仁慈，再把百姓集合

起來的時候，｀天主才能指示這一些東西的所在；那 8
時上主的榮耀和雲彩將再出現，像梅瑟的時候，又

像撒羅滿為使聖殿受聖祈禱的時候出現的—樣。 2
．又記載這位智慧者，如何奉獻了聖殿祝聖和落成的 9

祭獻。．當撒羅滿祈禱時，有火降下，焚燒了全燔祭 10

品，就如從前梅瑟祈禱上主時，有火從天降下焚燒

了祭品—樣。＠．梅瑟説：人不能吃贖罪祭品，應當 11
把它焚毀。困·撒羅滿也同樣舉行了八天的慶祝。 12 

經書的搜集與保存

此外，在史記上和乃赫米雅的回憶錄上都有同 13

樣的記載；而且還記載乃赫米雅怎樣建立了圖書館，

怎樣搜集了列王丶眾先知和達味的書籍，以及諸王

有關饋贈的書札等事。．同樣猶大也把因我們所遭遇 14

的戰禍，而散失了的一切文獻搜集起來。這些文獻

現在存在我們這裏。．若你們需要的話，請你們打發 15

人來取。＠．因為我們正要舉行潔殿禮，所以才給你 16
們寫信，請你們也好好地過這些日子。．天主既然拯 17

救了自己的全體百姓，又把產業、國家丶司祭職和

CD 「文獻上記載」，拉丁通行本作「在耶肋米亞書上都有記載」，但在我們現

有的耶肋米亞書上卻毫燕記載。並且耶肋米亞先知曾說，當猶太人由充軍

之地回來以後，「人不再提上主的約櫃」（耶 3: 16) 。所以信內所記迪的，

耶肋米亞把會晶、約櫃及祭壇藏於乃波山洞內之事，祇能視為民間的傳說，

不得視為事實。奧利振同聖熱羅尼莫以為，在公元前二、一世紀的猶太人，

認識一部耶肋米亞偽經；此處所提及的故事，可能出於這部偽經。至於說

先知將一部法律交與被擄去的百姓，勸勉他們不要忘卻上主的誠命，不要

崇拜偶像，極適合先知的使命。有許多學者以為，此處暗示耶肋米亞哈充

軍的百姓所寫的書信（參閱巴 6 章）。

® 8 節，參閱出 16:10, 40:34; 列上 8: 10 。

(]) 10 節，參閱肋 9: 22-24 ; 編下 7:1 。

困 H 節，梅瑟的命令，參閱肋 10:16-20 。

@ 「乃赫米雅的回憶錄」，可以斷定決不是乃赫米雅書丶即厄斯德拉下，因為
此事不見於乃赫米雅書。乃赫米雅的圖書館，包羅一些經書，如列王的史

記丶先知書、達味的聖詠；此外他還搜集了一些波斯王對猶太民族的訓示。

至於乃赫米雅的圖書館與正經書目的關係是有的，但不可言之太過，參閱

編年紀引言（七） 「史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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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2:18-31

18 祝聖禮交給了自己所有的人，．正如他在法律書上所申 30:3-5

預許的。希望天主快快憐憫我們，從天下各處把我

們聚集到聖所裏，因為他已從大患難中拯救了我們，
潔淨了聖所。」＠

下卷

序言

19 關於猶大瑪加伯和他的弟兄所作的—切，他怎

20 樣清潔了偉大的聖殿，怎樣祝聖了祭壇，．怎樣與安

21 提約古厄丕法乃及他的兒子歐帕托爾作戰，．怎樣天

主從天顯現，援助了那些勇敢為猶太教作戰的人，

22 致使少數的人能克服全境，驅逐野蠻的大軍；．又怎

樣天主大慈大悲地憐憫了他們，使他們收回了舉世

聞名的聖殿，恢復了京城的自由，重整了快要廢棄

23 的法律等等事項，．基勒乃人雅松共寫了五卷，我

24 們現在要把這五卷縮為—卷。．我們有見於數字的混

亂，以及有心硏究歷史的人因材料繁雜所遭遇的困

25 難，．就設法縮短，使喜愛閲讀的人得到愉快，使愛

好背誦史事的入易於牢記，使—般手執這書的讀者

26 獲得裨益。．從事這項摘要的工作，為我們並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而是—項使人流汗和失眠的工作，

27 • 並不比準備筵席的人，想使眾客都稱心，更容易；

但我們為了為大眾服務，才欣然擔負起這項艱苦的

28 工作。．讓歷史家對每一件事作詳細的分析罷 l 這裏

29 我們祇遵守撰寫撮要的規律。．就如建築新房的工程

師，衹注意建築的大體，而負責鑲嵌和繪壁的技師，

該設法使各項裝飾恰到好處；我想為我們也就是如

30 此。．至於精研深究，詳述—切史事，和苦心的考查，

31 那是歷史家的任務；．言簡意賅，刪除繁冗，這才

® 17-18 節，是依據出 19:6 及申 30: 1-5 。雖然由充軍之地返國已久，但達味

王朝仍未恢復，選民尚處於患難中，因此希望天主從速憐憫他們。直到現

在，猶太人在逾越節仍然誦讀這篇禱文。這篇禱文含有末世的意思 (ideae

eschatologicae)' 有如教會初興時，教友們所愛誦的禱詞：「主耶穌，你來

罷！」（默 2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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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2:32-3:4

是寫撮要者的本意。．現在我們就開始敍述，對以上 32

説的不再加添，因為若是寫歷史撮要，而在前面作

冗長的序言，這未免太可笑了 I (J) 

5:19; 15:12 

前編 爭取宗教自由的戰爭 (3:1-10:9) 

第三章

沒收聖殿財寶的企圖

敖尼雅作大司祭的時候，因他的囍誠和嫉惡的心， 1 

聖城安享太平，人民無不奉公守法，．各國君王都尊敬 2

聖所，餜贈珍貴禮品，增添聖殿的光榮；．連亞細亞王 3

色婁苛也以私人的進貢，來供給獻祭時所需要的一切

費用。 CD•但是有—個彼耳加族的息孟，本是聖殿的管 4
理員，為了管理市場的事，與大司祭發生了衝突。＠

4:23 

(D 19-32 節，是瑪加伯下的序言。作者說明他要記迪的重要大事：猶大瑪加伯

和他眾兄弟的英雄歷史、潔淨聖殿、祝聖祭壇、戰爭的經過丶天主顯奇跡援

助為宗教爭戰的熱心猶太人丶及恢復了幾乎已被廢除的法律。作者在此還說

明他的史科以及寫作的方法和目的，意在將基勒乃人雅松的五卷歷史縮成一卷。

*' ,X * * * * * 

CD 「敖尼雅」，是敖尼雅三世，在公元前 198-172 年任大司祭。在 15: 12 , 作
者極力讚頌他的品德；他的父親息孟也是一位熱心的大司祭，德訓篇也極

度稱讚他（參閱德 50:1-23) 。「色婁苛」，是色婁苛四世，在公元前
187-175 年為王，亦稱「亞細亞王」。雖然其父安提約古三世被羅馬人打敗，
失去了許多在亞細亞的領土，但他和他的繼承者直到公元前一世紀，尚負

有「亞鈿亞王」的尊號。此處說亞細亞王為聖殿獻禮，是有政冶意味的。
當初巴力斯垣隸屬埃及，埃及王對於聖殿非當敬重，因此敍利亞超初對猶
太教也表示敬重。日後所發生的災亂，猶太壞人要負大半責任。

® 由於息孟與敖尼雅不睦，惹超了後來的爭端，因此我們對於息孟要有清楚
的認識。 (1) 世系：許多抄本稱他是本雅明支派的人，今修改為「彼耳加」
(Bilgal) , 那是司祭的家族名（參閱厄下 12: 5) , 因此息孟得任職於聖殿內。
(2) 職位：學者們意見不一，因為這一職位是充軍以後忝設的。他的職位

大概負有督辦的責任，管理聖殿內的收支，以及聖殿前的買賣市場。 (3)
敖尼雅發生爭端的原由：經上說是「為了管理市場的事」，也許敖尼雅禁
止他管理市場，因為在那裏兗售賣違法的食品。但主要的原因是政治思想
不同，敖尼雅傾向埃及，息孟是敍利亞王推薦的，自然傾向敍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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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他既不能制勝敖尼雅，便投奔到塔爾索人阿頗羅尼

那裏，當時他正是切肋敍利亞和腓尼基的總督。＠
6 • 息孟便向他述説耶路撒冷寶庫的財寶富不可言，進

款多得無法統計，這—切與祭獻的費用毫無關係，

7 所以可收歸王有。．阿頗羅尼朝覲的時候，便把別人

給他述説的這項財寶告訴了國王；王遂選派總理大

8 臣赫略多洛，奉命去沒收上述的錢財。®·赫略多洛
便立時起程，名義上是為視察切肋敍利亞和腓尼基

9 的各城市，其實是為執行國王的計劃。．他到了耶路

撒冷，受到大司祭和全城的歡迎，以後便説明他所

得到的消息，並説明來意，繼而詢問這些事是否屬

10 實。．大司祭聲明説：庫內的存款，都是寡婦孤兒所

11 寄存的；．還有—部分是位高望重的托彼雅的後裔依

爾卡諾所寄存的；至於全庫的財寶，並沒有像邪惡

的息孟傳報的那樣多，衹有銀子匹百「塔冷通」，

12 金子二百「塔冷通」罷了。｀此外，使那些信賴聖
所神聖的人受剝削，使這舉世所敬仰的聖殿，與其

13 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受到侮辱，是萬萬不可的。．但

是赫略多洛因為受了王命，堅決主張應將這些財寶

加下 3:5-13

@ 「阿頗羅尼」，按史家頗里彼猶，是色婁苛的知心朋友。在安提約古厄丕法
乃登極以後，他即退居在米肋托城。他的兒子亦名叫阿頗羅尼，是德默特

琉的大臣（參閱加上 10:69) ; 他的父親名叫默乃斯太（參閱 4:4) 。他的

出生地，今由特辣色阿 (Thrasea) 改為塔爾索 (Tarsus) 。「切肋敍利亞」

(Caelo-Syria)' 在色婁苛朝代，指從色婁基雅城到埃及和阿剌伯這一廣泛

的地區，但腓尼基除外。因此作者特別提出，阿頗羅尼為切肋敍利亞和腓

尼基的總督。

]「赫咯多洛」，有許多經外的文獻，足以證明他的勢力。色婁苛極信任他，

他是與色婁苛一齊長大的；在德羅城中有為他修建的牌樓，其上的刻文至

今尚存。雖然他們的關係如此親密，赫略多洛卻當懷弒君之心。因為他有

勢力，難怪耶路撒冷的居民特別歡迎他 (9 節）。

® 10-11 節，寡婦和孤兒的錢寄存在聖殿內，乃是為求安全。現今在許多回

教聖地，尚有這樣的風俗。聖經上多次提到，不可損害寡婦和孤兒（參閱

申 27: 19 ; 約 24:3 ; 依 1: 23 ; 則 22: 7) 。有的學者以為，這批寄存的錢，

不是孤兒寡婦所寄放的，而是別人為他們捐獻的。「依爾卡諾」，是托彼

雅的後裔，托彼雅是乃赫米雅時代大司祭厄肋雅史布的親戚。依爾卡諾的

父親名叫托彼雅若瑟，他生有八個兒子，依爾卡諾是其中的一個；他反對

敍利亞而傾向埃及，為此將錢存於聖殿內以求安全。安提約古厄丕法乃登

極時，依爾卡諾因而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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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3:14-31

收歸國庫。·赫略多洛便於指定的日子進去清查這些 14

寶物。這使全城大咸憂傷。．眾司祭都穿上司祭祭 15

服，俯伏在祭台前呼號上天，求存款的立法者，替

那些存款的人安全保護這批財寶。＠．凡看見大司祭 16
面容的人，沒有不心中悲傷的，因為他的神氣和他
面色的改變，都明顯他心靈上的痛苦。．他驚惶失措 17

與全身戰慄的態度，使人見了就明瞭他內心的憂傷。

·居民都成群結隊的從房屋湧出，共同祈禱，因為聖 18

所快要遭受污辱。．婦女都苦帶束胸，塞滿了街道， 19 

連深居不出的處女，也有的跑到門口，有的爬上贍

頭，有的從窗戶向外觀望；．大家都向上天舉手哀禱。 20

．看見群眾一起伏地哀求，與大司祭的焦心不安，委 21

實令人可憐。．正當人民呼求全能的天主，保護存款 22

的人所寄存的財寶絕對安全時，．赫略多洛就來執行 23

他所決定的事。

赫略多洛遭顯罰
當他與衛兵走近寶庫的時候，眾神和全能的主 24

忽然大顯異像，使那些擅入聖殿的人，受到天主威

5:4 能的打擊，驚惶失措，不省人事，｀因為在他們眼 25
前出現了—匹配備華麗的駿馬，上面騎着一位威嚴

可怕的騎土，疾馳衝來，前蹄亂踏赫略多洛，騎馬

的人身穿金黃的鎧甲。．同時又出現了兩位英勇的少 26

年，光榮體面，穿戴華麗，立在赫略多洛的兩旁，

鞭打不停，使他身受重傷。®•赫略多洛忽然倒在地 27
上，昏迷不省。人將他扶起，放在床上，．這即是方 28

才帶着大批侍從和衛土來到寶庫的人，現在卻無能

為力，為人抬出，公然承認了這是天主的大能。．正 29

當這人受天主大能的打擊，啞口失聲，絕望無救的

時候，．猶太人卻同聲讚頌上主，因為上主光榮了自 30

己的聖所；方才還充滿着恐怖驚慌的聖殿，如今卻

因全能上主的顯現，充滿了歡喜快樂。·赫略多洛的 31

® 關於寄存的法律，參関出 22:6-14 。

囝 「眾神的主」，即謂天使之主（參閱戶 27: 16) 。

® 25-26 節，「威嚴可怕的騎士」，據猶太人的傳說，乃是總領天使彌額爾。

「兩位英勇的少年」，也是兩位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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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僚便急忙懇請敖尼雅哀求至高者，使這奄奄待斃
32 的人重獲生命。．大司祭害怕國王懷疑猶太人對赫略

33 多洛下了毒手，所以就為這人獻祭祈求痊癒。．當大

司祭奉獻贖罪祭時，那兩位少年又顯現給赫略多洛，

他們仍穿着同樣的服裝，站在他跟前説：「你應多

34 謝大司祭敖尼雅，因為上主為了他才賞你活命。．你

這被上天鞭打的人，該向—切人宣揚天主的大能。」

35 他們説完這話，就不見了。．於是赫略多洛向上主獻

了犧牲，且向保全自己生命的上主許下大願，和顏

悅色地辭別敖尼雅，以後便率領部下回到國王那裏。

36 • 他並向—切人作證，他親眼見了偉大的天主的作

37 為。．國三問赫略多洛，下次派遣誰去耶路撒冷更相

38 宜呢汀也回答説：．「你若有仇人或叛國之徒，可以

派他到那裏去，即使他能逃生，也必飽受一頓毒打，

39 才能回來見你；那裏確實有天主的能力，．因為那住
在天上的，是那地方的看守者和保護者，故此，凡

40 存惡意去的，必遭受痛打和殺害。」．關於赫略多洛

及保護聖庫的事，就是如此。

第四章

敖尼雅去覲見國王
上面記載的那位密告財寶，出賣祖國的息孟，

今又毀謗敖尼雅，説他是陷害赫略多洛和—切凶禍

2 的主謀。卣．他竟將這位造福本城，善理同胞，忠誠
3 守法的人，説成—個陰謀叛徒。．這仇恨是如此深

4 刻，甚至有些人為息孟的心腹所殺。．敖尼雅見到禱

鬥爭的危險性，而且又見到默乃斯太的兒子，即切

肋敍利亞和腓尼基的總督阿頗羅尼，助長息孟為惡，

加下 3:32-4:4

CD 本章為瞭解瑪加伯日後超義的事大有助益，由本章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當
時的環境。敍利亞王對猶太大施虐待，一方面固然是出於安提約古厄丕法

乃的帝國主義政策，但另一方面也是猶太本地的壞人招致的。息孟因懐恨

敖尼雅遂散佈謠言，把赫略多洛遇害的事，歸咎於敖尼雅。敖尼雅見事態

嚴重，又因阿頗羅尼助長息孟為惡，為了公私雙方的利益，親身去覲見國

王，希望得到合理的解決，免得百姓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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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4:5-12

．便去覲見國王；他去並不是為控告自己的同胞，而 5

是為了人民的公私利益，．因為他看得很清楚：若沒 6

有國王的調停，要使問題和平解決，和使息孟停止

妄行，是不可能的。

雅松奪取大司祭職位
1:7; 加上 1:10 但是，色婁苛死後，號稱厄丕法乃的安提約 7

古繼位稱王。此時，敖尼雅的弟弟雅松用非法手

段，奪取了大司祭的職位。｀當他朝見國王時，許 8
給國王三百六十「塔冷通」銀子，和其他進責中的

4:19; 加上口 1-15 八十「塔冷通」；．此外，如果國王准許他用王的 9

權勢，修建一座體育場和一處青年訓鍊所，並把耶

路撒冷人登記為安提約基雅的公民，他就許下另繳

—百五十「塔冷通」。＠．國王－－應允了。雅松既 10
加上 8:17 然得勢，立刻使本國人民希臘化，．並且把諸王因 11

歐頗肋摩的父親若望，而賜予猶太人的特權取消，
－這歐頗肋摩就是日後出使與羅馬人締結友好盟

約的大使，－~把合法的制度廢除，而倡導違法的

新風俗。固d也故意在城堡下建築了運動場，引領貴 12

@ 色婁苛王死於公元前 175 年。按史家阿丕雅諾 (Appianus)' 他是遭赫咯
多洛的暗害。赫略多洛有意謀取政權，但事尚未成功，即被歐默乃及阿塔

羅兩位鄰國的國王逐出國外，立了色婁苛的次子安提約古為王。安提約古

自稱厄丕法乃，意即「顔示者」：他取此號的用意，是在表示「神明的顔示」°
厄丕法乃極力推璜希臘文化，他以希臘文化為統一敍利亞帝國的工具。在

熱心猶太教的敖尼雅與附和希臘文化的雅松兩者之間，敍利亞王自然歡迎

雅松，因此委派雅松代敖尼雅為大司祭。「雅松」，是敖尼雅的兄弟，原
名「耶叔亞」，雅松是希臘化的名字。自雅松晉陞大司祭以後，再也不提

息孟。至於敖尼雅，是返回耶京或是被拘留在安提約基雅，不得而知；大

概仍拘留在安提約基雅 (33 節）。
@ 雅松以 440 塔冷通買得了大司祭的職位，以 150 塔冷通由國王得了推瘍希

臘文化的權利。他為推進希臘文化和風俗，建築了體育場和青年訓練所；

並且得到了權柄，能將耶路撒冷的居民歸入安提約基雅戶籍。在體育場內，

青年人操練的是希臘武術；在體育場附近的訓練所，學習希臘的藝術丶哲
理等。關於雅松有權將耶路撒冷的居民歸入安提約基雅的戶籍，有幾位現

代學者甚表懷疑。依他們解釋，雅松有權將居在耶路撒冷的安提約基雅人
登籍起來，由他管理。

]「諸王……而賜予猶太人的特權」，指公元前 200 年左右安提約古三世接波

斯王的政風，賜予猶太百姓信仰自由；按若瑟夫，這是歐頗肋摩的父親若

望交涉的成效。關於歐頗肋摩出使羅馬的事，參閱加上 8: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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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4:13-22

13 族少年戴體育帽。＠．因了這邪惡而非大司祭的雅松
14 的過度狂妄，希臘文化和外方風俗達到了極點，．以

致司祭們對祭獻的禮儀已不咸興趣，甚至輕慢聖殿，

忽略祭獻，一聽到擲鐵餅的訊號，就急忙跑去參加

15 運動場上的違法運動。．他們毫不尊重本國的尊嚴，

16 一心崇拜希臘的光榮。＠．正是為這些緣故，他們
日後陷於惡劣的環境，那些推崇其生活方式和事事

取法他們的人，日後反成了他們的仇敵和懲治者，

17 • 因為背棄天主的法律，並不是—件小事：這由下面

18 的事實可以證明。．在提洛舉行五年—次的運動大會

19 的時候，國王也親自到場，．無廉恥的雅松派了幾個 4:9

入安提約基雅籍的入，代表耶路撒冷去作觀察員，

又叫他們帶三百銀錢去祭獻赫辣克肋神。但是帶錢

的人以為用這些錢購辦祭物不甚相宜，所以留下作

20 了別的費用。．雖然按主使者的意思，這錢是為祭獻

赫辣克肋用的，帶錢的人卻用來建造了三層槳的戰
21 船。 (J).當安提約古打發默乃斯太的兒子阿頗羅尼去

埃及，參與非羅默托王登極的盛典時，知道了埃及

王是他的政敵，所以為自衛起見，就去了約培，然

22 後來到了耶路撒冷。固．安提約古受到雅松及全國人

@ 「城堡」，不是安提約古厄丕法乃所建的（參閱加上 1: 33) , 而是乃赫米雅
當時靠近聖殿所建立的壁壘（參閱厄下 2:8; 7:2) 。「引領貴族少年截體

育帽」，此為著譯，體育帽即希臘運動員所截的一種特殊柑子，邊沿甚寬，

可遮擋太陽，極像我國的草惶。原文作「培塔索」 (petasos) ; 此帽為赫
爾默斯 (Hermes) 神的象徵，含有異教的意味。後人以截此帽表示參加運動，

故思高版《聖經》 （合訂本）譯作「引領貴族少年受體育訓練」。此譯是
把原文意思加以解釋，而著譯忠於原文，故按著譯改。

@ 「本國的尊嚴」，指司祭、民長、唱詠員、經師等。「希臘的光榮」，指體
育教師、掌燈人丶鱧育會長丶製脂粉工匡，及運動勝利者所截的花冠。

(]) 「赫辣克肋」 (Heracles)' 拉丁文作「赫爾雇肋」 (Hercules)' 腓尼基文
作「默耳卡特」 (Melkart)' 即中國之城隍。雅松派代表赴希臘參加運動會，
並且送錢獻祭。雅松身為天主的大司祭，竟作這樣邪妄的事。派去的代表

尚有良心，不敢明目張膽地去敬拜邪神，遂變更方式，用錢購船，雖然這

船也是用來敬神，但他們總覺得不是直接敬拜邪神。

® 按史家里威猶 (T. Livius)' 埃及王仆托肋米的監護人主謀攻打安提約古，

奪回切肋敍利亞。厄丕法乃聞訊，遂遺派阿頗羅尼赴埃及，以恭賀新王登

極的名義，去探聽虛實。當使者在埃及時，安提約古親自下到巴力斯垣，
為應付可能發生的事變，時在公元前 1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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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4:23-33

民的熱烈歡迎，在火炬歡呼中進了城。隨後他又領

兵到了腓尼基。

雅松被推翻
3:4 三年以後，雅松打發上述息孟的兄弟默乃勞把 23

錢送交國王，並請王解決備忘錄上的幾件重要事項。

®· 默乃勞先使人在國王跟前推薦自己，後又奉承他， 24
自裝有權勢，又許給他比雅松還多的三百「塔冷

通」，於是獲得大司祭的職位。．他領到國王的委任 25

狀，就回到耶路撒冷。但他絕不相稱大司祭的職位，

暴燥如虐王，狂怒似野獸。．如此，以前曾推翻自己 26

哥哥的雅松，今也被人推翻，被迫逃到阿孟人的地

方去。證·默乃勞固然得到高位，但許給國王的錢卻 27
未繳納，．城堡的司令兼主管税務的索斯塔托卻不斷 28

催他繳納，於是二人同被國王傳召。@.默乃勞便委 29
託自己的兄弟里息瑪苛代理大司祭的職務，索斯塔

托委託塞浦路斯的軍官克辣特為代理。．正當此時， 30 

塔爾索和瑪羅兩城的入民，因為國王把他們這兩座

城當作禮品，送給自己的嬪妃安提約基，而群起叛

亂。．國王急速去平亂，委託他的大官安多尼苛為代 31

理。．默乃勞乘此良機，由聖殿中偷去—些金器，送 32

給安多尼苛，也把一些金器賣給提洛和其附近的城

邑。＠．此時，隱退到安提約基雅附近的達夫乃避難 33
所去的敖尼雅，聽到這些確實消息，就責斥默乃勞，＠

@ 「三年以後」，是謂雅松任大司祭三年以後，即公元 172 年。

徊 雅松逃往阿孟地，大概隱居在托彼雅家族內 (3:11) 。關於他的後事，參

閒 5:5-10 。

@ 「城堡」，參閱注 5 。君王要錢，因為要向埃及宣戰（參閱 5: 1) 。

@ 默乃勞與索斯塔托到達安提約基雅時，適值君王離京平亂去了，因此默乃
勞乘機向安多尼苛施賄，買得了他的心。噹時安多尼苛為安提約古的代理，

所以事情就如此應付過去了。「塔爾索」和「瑪罹」，是基里基雅的兩座城；

因為國王將這兩座城贈予自己的嬪妃作他的封地，兩城的居民遂起而反對。

據西塞祿 (Cicero, In Vemm IL 3, 33) 這種風俗在波斯和敍敍利亞是很流行的。
@ 「達夫乃」，距安提約基雅 7. 5 公里，直到現在仍是一避署勝地。昔日此

地頗負盛名，那裏有阿頗羅和阿爾特米兩神的廟宇。廟宇被視為聖地，

享有庇護權 (Jus asyli)' 罪犯逃進此地，便不得逮捕。此法不僅為教徒，

即普通國民亦享有此權，為此敖尼雅也逃到此處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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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4:34-45

34 ．因此他把安多尼苛叫到—邊，煽動他去殺敖尼雅。達 9:26

安多尼苛來到敖尼雅那裏，伸出右手假裝向他起誓，

使他相信。敖尼雅雖然猶豫，仍相信了，遂從避難

35 所走出。安多尼苛竟然不顧道義，就地殺了他。．為

此，不但猶太，連別的外方人對屈殺這人，都忿忿

36 不平，懷恨在心。．及至國王從基里基雅回來，京城

的猶太人，連一些希臘人，都來到王前，控訴敖尼
37 雅死得冤枉。．安提約古心中也很難受，深表哀憐，

38 回想死者的賢能端莊，不禁淚下。．國王一時怒火大

起，命人即刻脱去安多尼苛的紫紅袍，將他的衣服

撕爛，領他遊城示眾，直到他對敖尼雅行兇的地方，

就在那裏，將這兇手從世上剷除；如此，上主使他

受到應得的懲罰。＠

默乃勞與里息瑪苛的惡行

39 里息瑪苛由於默乃勞的贊助，在城內犯了許多

盜賣聖物的褻聖罪過。這事一傳出去，民眾都公然

起來攻擊里息瑪苛；那時有許多金器已被盜賣給各
40 方。．里息瑪苛見群眾怒形於色，起來反抗他，即武

裝了大約三千人，以暴力對付，並以年老而愚妄未

41 減的奧辣諾為首領。．眾人見里息瑪苛派人來攻打，

有的拾取石塊，有的手拿棍棒，有的就地抓起灰土，

42 一起向里息瑪苛的部下亂衝過去；．如此，他的部下

有許多被打傷了，也有—些被打死，其餘的都逃散

43 了；連褻賣聖器的人也被殺死在聖庫的近旁。．關於

44 這事，人民都抱怨默乃勞。．當國王來到提洛時，長

45 老院便派遣三人到君王跟前申訴。@ • 默乃勞明知 8:8; 10:12; 
加上 3:38

@ 34-38 節，默乃勞殘殺敖尼雅的主要原因，是怕他復任。因為他本人許與國

王的錢尚未付清，故默乃勞賄賂安多尼苛急促去害敖尼雅。安多尼苛見財

忘義，為他屈殺一個人不算甚麼。據狄約多洛 (Diodorus, Siculus 30. 7, 2)' 
君王暗中示意殺害君王的胞弟。安提約古從基里基雅回來，聽說敖尼雅被

人暗害，深為痛惜，遂將安多尼苛處以極刑。有人以為他處死安多尼苛，

欲將殺弟之事滅跡；有人以為的確是為敖尼雅申冤。「深表哀憐……不禁

淚下」 (37 節），安提約古處理這件事情，可說是良心的發現。

@ 「當國王來到提洛時」，大概是在公元前 169 年，即第一次出師埃及的那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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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4:46-5:4

自己已失敗，遂許給多黎默乃的兒子仆托肋米大

批金銀，託他向國王代為説情。@ • 仆托肋米便引 46
國王來到廊下，假意乘涼，乘機使他改變了心意，

．於是國王釋放了罪魁禍首默乃勞，撤消了一切的 47

控訴，反而把這幾個可憐的人處死。這幾個人，

假使向叔提雅人申訴的話，一定會被判無罪釋放。。
．這些保護聖城、百姓和聖器的人，反倒很快的受 48

到這樣不公平的懲罰。．因此有些提洛人，為了表 49

示痛恨這種惡行，自願為這些犧牲者舉行隆重的

喪禮。．因為有權勢的人貪污，默乃勞仍能保持原 50

位，仍然估惡不悛，時時處處加害本國人。

第五章

雅松慘死

加上口7 那時，安提約古正準備第二次進攻埃及。 CD•在 1,2

全耶路撒冷城，出現了—異像近四十天之久：成隊

的騎兵，有些身穿金衣，手執干戈，在空中奔馳；

·騎陣依次展開，雙方反復衝殺，盾牌閃爍，干戈成 3

3:25: 10:29; 11:8 林，刀劍揮舞，箭矢橫飛，金甲銀盔，光輝燦爛。．眾 4

@ 「仆托肋米」，在敍利亞朝廷內極佔勢力，他畢生惱恨猶太民族（參閒 6:8;

8:8; 加上 3:38) 。默乃勞靠他的勢力才能保持大司祭的地位，直到安提約

古五世歐帕托爾逝世的公元前 161 年。至於默乃勞與瑪加伯有蕪關係，書

中未提。

@ 「叔提雅人」 (Scythae) , 是當時黑海北部極野蠻不講法理的民族（參閱
哥 3: 11) 。他們作不出這樣不公平的事，足見這事太違理喪道了（參閱申

19:16-20) 。

,X' * * * * * * 

CD 安提約古遠征埃及先後凡三次，其璀實年代不易決定，今按現代最普通的
意見如下：第一次是在公元前 169 年，出兵沒有顔箸的成效。第二次是在

公元前 168 年，安提約古獲得全勝，但中途受了羅馬人的干涉，被迫無條

件退兵。第三次年分不詳，出兵的結果更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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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5:5-12

5 入都祝禱這是吉祥之兆。 11).正當此時，虛報安提約
古駕崩，雅松遂率領千餘人，忽然襲擊聖城，城牆

6 的守兵敗退，城被佔領，默乃勞便逃入城堡。．雅松

遂殘殺聖城的同胞，毫不顧惜；他沒有想到：戰勝

自己的同胞，正是最大的不幸；自以為是戰勝仇敵，

7 而不是戰勝親族。．但他沒有得到大權，結果，衹得

8 含羞地逃到阿孟地域去。 CT!•f也的結局非常懷慘：首
先被阿剌伯王阿勒達監禁，後逃亶各城，為眾人所

追逐；人憎恨他有如罪犯，厭惡他好像屠殺祖國和

9 同胞的兇手；他祇得跑到埃及去。．那從祖國驅逐無加上 12:7

數民眾的雅松，如今飄流到拉刻待孟人那裏，希望

以同族的關係，可以在那裏避難安身；結果，竟客
10 死異鄉。＠）．從前他曾暴露多人的屍體未得掩埋；如

今也沒有人哭悼他，也沒有人舉喪，也沒有入將他

葬在祖塋裏。

安提約古屠殺聖城居民

11 王一聽到這些消息，以為是猶太人起來叛亂， 加上 1:20-24
—時咆哮如野獸，當下離開埃及，帶領大軍佔領了

12 聖城；＠．命軍隊逄人便殺，毫不留情；凡上到屋頂的，

® 2-4 節，所迪的異像，學者們想出了許多解釋，並且還列舉了許多歷史上相
同的事跡。有人以自然科學來解釋，想是雲衫變化所致；有人直接說這是

猶太人的幻想。聖經上祇記載了這麼一段事實，並沒有加以解釋。如果以

為這事無法讒明，那麼學者們的意見又有何證明？作者拐描穹耶路撒冷將

遭的大難，先描寫這大難臨頭的預兆。這一種異像或是天主由無中造成的，

或是他使自然界的事物變化如此，我們不去管它，我們祇相信是天主措置的。

@ 羅馬人的干涉以及安提約古篤崩的謠言，哈許多人呆動的機會。雅松乘機
叛亂，意圖再恢復他昔日大司祭的地位；默乃勞無力抵抗，便逃進城堡（參

閒 4 章注 5) 。雅松佔了耶路撒冷城以後，因太暴虐，百姓都對他懷恨。不

久安提約古由埃及回來，雅松知道事態不妙，便逃到阿孟去了（參閱 4:26) 。

3 「阿勒達」，納巴泰民族的君王有許多稱此名的（參鬩加上 5: 25 ; 格後
11 : 32) 。「拉刻待孟」，是斯巴達的別稱。關於猶太和這民族的關係，參

閒加上 12:5-23 。

5 安提約古由埃及回來，對耶路撒冷大施殺戮，因為他以為雅松的暴動是政治的
革命。安提約古早疑心猶太人傾向埃及，並且他明白他們的宗教就是他們的

力量。安提約古以為，君王有權干涉宗教；他自稱厄丕法乃，意即「則，馬斯

神的顔示」。所以這次除了平息暴動外，他還有心要制服猶太人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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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下 5: 13-26 

6:12-16; 7:16-19, 
32-38 

3:1; 編上 17:9,
谷 2:27

加上 1:23

加上 1:29-37

也都要搜殺淨盡；．於是殘殺老幼，滅絕婦孺，屠 13

殺處女嬰兒。．三日之內，殺害了八萬人，四萬喪 14

身刀下，其餘的被賣為奴。．王還以為不足，又以 15

背叛法律出賣祖國的默乃勞為嚮導，膽敢進入舉世

至聖的聖殿，．伸出他罪污的手攫取聖器，以他凡 16

俗的手，奪去各國君王，為加增聖殿的光榮與尊嚴

所臠的禮品。＠．安提約古—時大為得意，卻不想這 17
祇是上主，為了城內居民的罪惡，暫時動怒轉眼不

顧聖所罷了。．若不是因為居民的罪惡滿盈，他必定也 18

如色婁苛王打發來視察寶庫的赫略多洛—樣，一來到就

立刻遭受鞭打，不得任意妄為了！．但是，上主並不是為 19

了聖所而選擇了國民，而是為了國民而選擇了聖所。 (J)
．所以那分受民眾所遭災難的聖所，後來也得分享他 m

們的幸褔；那在全能者義怒下被遺棄的聖殿，與至

上之主和好後，仍然要恢復以前所有的光榮。．安提 21

約古從聖殿裏攫取了一千八百「塔冷通」以後，迅

速回到安提約基雅去；他心中自鳴得意，竟然妄想

陸地行舟，海上步行。．他留下的官吏，與百姓為 22

難；在耶路撒冷留下夫黎基雅人斐理伯，這人性情

殘暴，甚於委派他的人；．在革黎斤山地留下安多尼 23

苛；此外還有默乃勞，這人虐待本國人比外人更兇

殘。安提約古王因對猶太人心懷仇恨，｀就派米息 24
雅的軍長阿頗羅尼率領二萬二千人，命他殺盡了年

富力強的壯丁，把婦女與幼童出賣。．阿頗羅尼到了 25

耶路撒冷，假仁假義，等到安息聖日，明知猶太人

都停工安息，便命部隊武裝起來，列隊遊行。．凡出 26

來觀望的人，都用刀砍死，然後率領武裝部隊，走

® 「伸出他罪污的手攫取聖器」，亦可譯作「他分散了聖殿的禮品，以供俗事
的用途」。

(]) 17-19 節，我們可以清楚看出來，聖殿如何是猶太教的中心。百姓犯法受天

主的懲罰，聖殿也遭劫掠；若百姓與天主和好，聖殿就復得光榮。因為天

主選擇了聖殿，原為自己的選民；天主願意與自己的百姓同在，才選擇了

聖殿，把自己的名 光榮 放在裏面（參閱谷 2: 27) 。

® 「夫黎基雅人斐理伯」，與 6: 11 及 8:8 是同一人；但不是加上 6: 14 所提的

斐理伯。「安多尼苛」，與厄丕法乃的宰相安多尼苛不是同一人（參閱

4:38) 。「阿頗羅尼」，也不是默乃斯太的兒子阿頗羅尼（參閱 3:5; 4: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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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5:27-6:5

27 遍全城，殺了無數的居民。·猶大瑪加伯同其餘九幻，加上 2:28

人，逃到曠野，住在山中，形同野獸，飢食野菜，
免染不蓀。＠

第六章

安提約古迫害猶太教 加上 1:45-51

不久以後，王派遣一位年老的雅典人，來強迫

猶太人背棄祖傳的規誡，不得按照天主的法律生活，

2 • 並且褻瀆耶路撒冷的聖殿，將聖殿轉獻與奧林比亞

則烏斯神，又將革黎斤山上的殿宇，依當地居民的

3 要求，獻與克色尼則烏斯神。 G).這種種邪惡的侵入，
4 實在令人難以忍受。．因為聖殿內充滿了外邦人的放

蕩和縱飲，他們與娼妓淫歡，甚至在聖殿的圍牆內

5 與女人私通，將犯禁的東西帶入殿內。．祭壇上充滿

@ 耶路撒冷的困苦夠慘重了！達尼爾先知曾預言，「在他們受迫害時，稍微
得到一些援助」（達 11: 34) 。預言是指猶大瑪加伯，他現在尚退避到山中

及曠野（參閱加上 2:27-29) 。

*' * * * * * * 

(Ii 1-11 節，與加上 1:43-64 原屬一事。由這兩處的記載，很清楚地顔露出來，

安提約古已不是單純的推行希臘文化主義，而是直接迫害猶太宗教。「派

遺一位年老的雅典人」，古拉丁臻本作「一位安提約基雅人，負責監督實

行國王的政策」；這位老者，是以武力來完成他的使命。史家塔西佗 (Tacitus)

說，安提約古意在「消滅猶太人的迷信」 (demere superstitionem) 。他採

取的方法可說是聰明毒辣：首先是除掉上主宗教的中心（聖殿）；然後再

破壞一神信仰，打破猶太人的宗教標記（割損禮），廢除法定的節日（安

息日及其他慶節）。所以他先褻瀆聖殿，把上主的聖殿改為則烏斯、即猶

比特廟。猶比特是希臘人所崇拜的最高神祇，他的神位在奧林比亞山上，

因此亦稱為奧林比亞神。按他的権能，尚有許多稱號：「雷神」、「大神」、

「賓客之神」等。「克巴尼」，即賓客之神之意，保護行旅作客的人們。「依

當地居民的要求」，是依據尼色 (Niese) 修改的；如此，很符合若瑟夫的

記載：「撒瑪黎雅人仇恨猶太人，不樂意與猶太人受同樣的待遇，因此對

敍利亞的官員自稱是住在舍根的漆冬人，自動要求為他們的聖殿變換名

稱。」 (Ant. Xll, 5, 5) 「革黎斤山」，參閱申 11 :29; 27: 12-13; 菻
8:30-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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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6:6-17

加上 1:60-61

加上 2:32-38

5:17-20; 7:16-19, 
32-38 

智 11 :9-1 O; 12:2, 22; 
得前 2:16

了法律所禁止的不潔之物，．並且不准遵守安息日， 6 

不准舉行祖傳的慶節，連承認自己是猶太人也不許

可。．每月遇到國王誕生的那一天，他們都被脅迫參 7

與祭祀；一到彫尼索節，應頭戴長春藤冠，參與慶

祝彫尼索的遊行。 Q;.且因仆托肋買城內居民的唆使， 8
王又向附近受到希臘文化影響的城邑，頒發一道命

令，令人以同樣的方式對待猶太人，迫使他們分食
祭品。＠．誰若決意不採用希臘風俗，依法處以死刑。 9
從此可知大難已臨頭了。．有兩個婦人，因為給孩子 10

割損，就被逮捕受審，令入將孩子掛在她們胸前，

遊街示眾，然後將她們由城牆高處扔下去。．此外還 11

有些人在附近的山洞裏聚集，暗地裏舉行安息日；
有人報告給斐理伯，他便下令把他們活活燒死，因
他們寧顥遵守聖日，不頤自衛。句

苦難的真諦

至此，我勸告本書的讀者，不要因了這些不幸 12

而灰心喪志，反該相信這些災禍並不是為消滅，而

祇是為懲戒我們的民族罷了。．因為作惡的人不得長 13

久放縱，反而即刻遭受懲罰，這實是大恩的明證。

．對於其他的民族，上主盡量含忍，待他們罪惡滿 14

盈，即施以懲罰；對於我們，他卻不是這樣：．他不 15

等我們的罪惡到達頂點，就責罰我們。．因此，他的 16

憐憫總不離棄我們：雖然用患難來懲戒自己的百姓，
卻不放棄他們。．上面所説的，衹是叫你們注意。説 17

(Z) 關於每月慶祝國王的誕辰，強迫猶太人吃祭餐事，過去有些學者表示懐
疑；因為每月慶祝涎辰，事屬罕見。但現在許多古文件證明，這是一種古

風。「彫尼索」，是酒神，每年兩次過他的節日，屆時每人縱飲狂歡。仆

路塔爾苛 (Plutarcus) 誤以為猶太人的帳棚節與彫尼索節相同，塔西佗

(Tacitus) 早已分析過兩節完全不相同。長春籐總不變色，象徵彫尼索躬永

久青年之神。

@ 「仆托肋買城的居民」，有人譯作「仆托肋米」，並且認為仆托肋米即 4:45

所提的多黎默乃的兒子。但加上 5:15-22, 並其他許多抄本，都作「仆托肋

買城居民」。今從之。

丶1) 10-11 節，作者舉出幾個為法律拴生的模範。有兩個婦女給自己的孩子行了

割損禮，連孩子也一同被客（參閱加上 1 :60-61) ; 又有在暗地過安息日的，
不幸也集體被害（參閒加上 2: 3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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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6:18-31

完這些話，就該言歸正傳。＠

厄肋阿匝爾殉道
18 厄肋阿匝爾是—位傑出的經師，又是年已古稀，肋 11 :7-8; 希 11 :35 

儀表莊嚴的人。有人用力拉開了他的口，強迫他吃

19 豬肉；＠．但他寧顾光榮捨命，不頤受辱而偷生，遂
20 自動走上刑架，．且把肉吐出。其實，凡決意拒絕吃

21 違法食物的人，都該如此，雖死不辭。．那些監督這

違法祭餐的人，因為與他有多年的交情，便把他叫

到一邊，再三勸他帶着自己預備而合法可吃的肉，

22 假裝吃王命的祭肉；．如此，就可免一死，而且因他

23 與他們多年的交情，還可獲得優待。．但他立即作了

—豪爽的決斷，這決斷相稱他的高齡和聲望，相稱

他因積勞而生的白髮，和自幼至今的善行，更符合

於天主所立的神聖法律。因此他説明自己的意見，

24 告訴人快把他送到陰府裏去，説：．「像我這樣年齡

的人，決不宜作偽，免得許多青年，想年高九十的

25 厄肋阿匝爾也接受了外教禮俗，．因我的作偽和貪戀

殘生，他們也都因我的緣故而誤入歧途；如此，不

26 免在我的高齡上塗上一層污點和恥辱! • 況且，即使
目前我能逃避人的刑罰；可是，或生或死，我總逃

27 不出全能者的手。．所以現在，我若是勇敢捨生，我

28 不愧有此高齡，．因為我已給青年留下了一個為可敬

的神聖法律，甘心慷慨犧牲的高尚榜樣。」説完這

29 話，就立刻走上刑架。．方才和顏悅色勸説他的人，

一聽他説出這樣的話，以為他瘋了，遂改變為仇視

30 的態度。．當他受重刑快要斷氣的時候，呻吟着説：

「具有聖智的上主，明知我能逃脱死亡，但是，為

了敬畏他，我的肉身在痛打之下，雖受到很大的疼

31 痛，但我的心靈卻喜樂忍受這一切。」．他便這樣死

了。他的死，不但給青年人，而且也給全國的人民，

® 12-17 節，作者要使後人瞭解，當時猶太人面臨這樣的大難，有何心理。他
們堅信，罪過的懲罰拐選民是天主聖愛的憑據。天主對待選民與異族的區

別就在這裏：選民有罪立即懲罰，為使他們悔改，再得天主的恩愛；異族

人有罪，天主等待，幾時罪惡滿盈，即施以最後的刑罰（參閒創 15: 16 ; 智
11-12 章；達 8:23 ; 瑪 23: 32) 。

5 「豬肉」，為猶太人是絕對禁食的食物（參閒肋 11: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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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7: 1-2 

留下了剛勇的模範，和大德不凡的記錄。:

第七章

希 11 :35 母子八人壯烈殉難

耶 15:9 事後，又有兄弟七人與他們的母親一同被捕， 1 

國王命入用鞭子和牛筋痛打他們，強迫他們吃法律
禁止的豬肉。 G).其中一個，代表發言説：「你想問 2

(]) 對於厄肋阿匝爾的熱心致命，經上祇用兩句說活讚美他「剛勇的模範，和
大德不凡的記錄」。猶太人（參閱偽經《瑪加伯卷四》）和教友們都異口
同聲稱讚他，說他是「舊約時代的首先致命者」、「老年的光華」及「七位
致命者的前導」。此處我們祇引聖安博的一段語：「厄肋阿匝爾！我不能
忘掉你；你是司祭，我也是司祭，不過我需要你祈禱的幫助。你是司祭、
經師、白頭的老人，當人把你交哈安提約古虐王時，你不受誘惑的欺騙，
不為名利所屈服，不見苦刑而喪志……老年當是殘生的口岸，不應視為生
命的碩覆沉沒。祖宗的法律，我不背棄你！先人的制度，我不廢掉你！司
祭的服裝，我不使你們褪色！高壽的年齡，我不用背信的灰塵來污辱你！……
還能再多嗎？在臨受刑的時候，他成了信德的尋師，被選為弱者的模範。
福哉斯人，苦刑不能移其志！福哉斯人，忠勇勝過了刑罰！在這樣的狂風
巨浪中，熱誠的舵，支撐着苦難的全程。」 (De Jacob et vita beata, II, 10) 

*' * ,X' * * * 
" 

m 前章描寫白髮老翁厄肋阿匝爾致命的情狀，本章再記迪毋子八人致命驚心動魄
的歷史，可惜沒有把他們的名字留給我們。偽經《瑪加伯卷四》雖然把他們的
歷史描寫得更為洋盡，但也沒有提出他們的姓名；因此中世紀猶太經師所補

添的八人姓名（名單有異，較普遍者為 Salomone, Abeim, Antoniu, Guria, Eleazaru, 
Eusebona, Acheim, Markellu) , 不知有何依據。關於致命的地點，我們不敢喵
定。不少的學者按本章前後一連串的記錄，認為是在耶路撒冷；但有的學者
卻主張他們是在安提約基雅殉教，因為經上明說他們受刑時國王親自在場，
那時國王早已回到安提約基雅京都去了。古時的教父們，如聖奧思定、金口
聖若望丶奧利振等，尚有一些古來的《致命錄》，都保持第二項意見。對於
這一篇致命始末記，辣巴奴 (Rabanus Maurus) 曾下評論為「極盡修辭的能
事」。作者迪事步步加緊，有條不紊： (1) 刑罰愈來愈凶殘； (2) 七人對
復活所發表的言論，念演食深微； (3) 最動人的毋親與最可佩服的孝子的一
番言論，偏偏放在最後，使人讀來，心弦緊縮。復活的道理，是我們的一端
主要的信條，故此下面我們願將毋子八人的活，咯加分析。第一個，希望得
到天主的仁慈。第二個，捅言為天主的法律而捨生的，必要復活，永生不朽。
第三個，斷言在末日復活時，他要由天主手中，再得回他現在為天主所輕葉
的肢體。第四個，不但說自己要復活永生不朽，還警告國王，為他這樣的人
沒有永生的希望。第五個，說明以民全體要再蒙天主的恩待。第六個，分明
點出天主要懲罰國王。第七個，慷慨明示國王，天主要用懲罰，迫他認識惟
一全能的天主。歷來的猶太經師與聖教會的聖師們，都極口稱揚這毋子八人

的信德和勇敢。我們祇引聖奧思定的一句語：「他們是真正的基督徒！以他
們的偉大精神，在基督的教會未成立以前，預先發揚了基督教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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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7:3-18

甚麼？你顆由我們知道甚麼？我們已經準備，寧死

3 不願背叛我們祖先的法律。」．於是國王大怒，命人

4 取過鍋釜來，放在火上。．及至鍋釜瞬息間燒紅以

後，就命人在其餘的兄弟和母親眼前，將那發言人

的舌頭割下來，剝去他的頭皮，割下他的四肢，:
5 • 肢體被分割後，王命人將他拉到火邊，活生生地放

在鍋裏航熬。當鍋內的蒸氣往上升起時，其餘的兄

6 弟和母親都互相勸勉作壯烈的犧牲説：．「上主天甲 32:36

主看見，必要憐恤我們，正如梅瑟在『譴責歌』中

7 所説的：他必憐恤自己的僕人丨」 Q).第一個這樣死
去以後，遂領第二個來赴刑。將他的頭皮與頭髮—

起削去，以後問他説：「在你的身體—塊一塊地分

8 解以前，你吃不吃豬肉？」．他用祖國的話答説：

9 「不 l 」因此，他也像第—個一般受了刑罰。．他 12:44: 14:46 

在快要斷氣的—剎那，高聲説：「你這窮兇極惡的

人 l 你使我失去現世的生命，但是宇宙的君王，必

要使我們這些為他的法律而殉難的人復活，獲得永

10 生。」．這一個以後，輪到第三個受刑了！在命他伸

"11 舌頭時，他就爽快地伸出，且毅然伸開雙手，．慷慨

地説：「這些肢體是從上天得來的，但是，現在為

了他的法律，我不吝嗇這—切，希望有一天從他那

12 裏仍再得到。」．國王和他的侍從都驚異這少年入不 12:38-45

13 怕受苦的精神。．他死了以後，他們用同樣酷刑處罰

14 第四個。．他臨死時這樣説．「深信天主使入復活許

諾的人，死在人手中，是是求之不得的；可是為你，

15 卻沒有進入生命的復活。」 J).接着，人就帶第五個
16 來受刑。．他向國王瞪着眼説· 「你這有死有壞的人，

現今你對人有權柄，為所欲為；可是，不要想我們

17 的民族已被天主擯棄。．你等着看罷 l 你必要看見他

18 的大能，看他要怎樣懲罰你和你的子孫！」．在他以 5:17-20; 6:12-16 

® 4 節，這野蠻的刑罰原是叔提雅人所慣用的，原文本作「給他們行叔提雅人

的刑罰」。

＠「梅瑟在『譴責歌』中所說的」，指申 32: 15-43 的一段歌詞。在這段歌詞中，

立法者梅瑟責斥選民忘恩負義，背棄真天主而奉祀邪神，為此稱為「譴責

歌」。

］按雷時猶太教的道理，這句語表示：「固然你能復活，但得不到永生」

（參閒達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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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7: 19-29 

宗 5:39

盔勺 10:8-12; 多＼
139:13-15; 訃 1111:5

後，帶了第六個來，他快死時説：「你不要糊塗自

欺 l 我們遣受這一切，正是因為我們得罪了我們的

天主，因而遭受了這樣嚴重的災難。．可是，你不要 19

想你對抗天主，能僥倖免罰 l 」·尤當稱奇，最值得 20

光榮記念的，還是他們的母親。她在—日之內親見

七個兒子死去，還能欣然忍受，因為她全心寄望於

上主。＠．她心中充滿高尚的情緒，以大丈夫的氣概 21
奮發起女性孱弱的心靈，用本國的話，—一鼓勵他

們説：．「我不知你們怎樣出現在我的腹中：不是我 22

給了你們靈魂與生命，也不是我構成了你們每一個

人的身體。．世界的創造者，既然形成了人的初生， 23 

賜予萬物以起源，也必仁慈償還你們的靈魂和生命，
因為你們現在為愛護他的法律捨生致命。」＠．安提 24
約古自覺受了輕慢，猜想這番話必是諷刺自己，就
趁最幼的一個尚在，不斷用話勸誘，且向他起誓，

祇要他棄捨自己祖傳的＿切，保證他必享富貴幸福，

作自己的朋友，且得高官厚祿。．可是，少年人對這 25

話毫不介意，因此王就召他的母親來，勸她給少年

人出個得救的主意。．國王再三勸了她，她才同意去 26

勸説自己的兒子。．於是她向他彎着身，嘲弄着暴君， 27

用祖國的話這樣對他説：「我兒，你憐恤我罷 l 我

在腹中懷育你九個月，三年哺養你，又栽培提攜養

育你，直到現在的年紀。．我兒，我懇求你仰視天， 28 

俯視地，觀察天地間形形色色的萬物 l 你該知道，

這一切都是天主從無中造成的，人類也是如此造成

的。．你不要怕追劊子手，反該對得起你的哥哥們， 29 

視死如歸，好叫我在天主顯示仁慈的時候，可迎接

固在我國拳匪迫害教會時，也有不少的毋親如瑪加伯七兄弟的毋親一樣，眼

見自己的兒女為主捨生致命，伴同他們一起奔赴刑場。聖教會的歷史上，

到處可以見到如此勇敢的毋親，原因即如聖保祿所說的：「神恩雖有區別，

卻是同一的聖神所賜。」（參閱 12:4-11)

＠「靈魂與生命」，挂叫人生活的靈魂，即言靈魂是生活的原始。按猶太人

的思想，天主不但造了人的靈魂，並且還自己佈置人身的一切構造（參閱

約 10: 10 ; 詠 139: 13—16 ; 德 11: 5) 。這位虔誠的婦女，講明了噹時猶太人

的信德道理：天主由無中造化了一切，人類也包牾在內；天主照顧一切；

在來日復活的時候，天主要顯明他的公義和仁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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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7:30-8:1

30 你的哥哥和你 l 」 (l).她剛説完了話，青年人就説：
「你們還等甚麼？我決不聽從國王的命令，我衹聽

31 從梅瑟給我們祖宗立定的法律命令。．你這設法迫害

32 希伯來人的罪魁，你決不能逃脱天主的手丨．我們受 5:17-20; 6:12-16 

33 難是為了我們的罪惡。．我們永生的上主，為責罰和

懲戒我們，—時向我們發怒，但終究要與自己的僕

34 人重新和好。．至於你這惡人 l 你這人類中的妖孽 l

你雖然伸手毒害上天的子女，可是，別糊裏糊塗，

35 洋洋得意，妙想天開，．因為你逃脱不了全能全知天

36 主的審判。．我哥哥們既忍受了暫時的苦痛，如今他

們按照天主的盟約，得到了永生，你卻因着天主的

37 審判，將受你驕傲應得的刑罰，．我要如同我哥哥們

一樣，甘心為祖宗的法律，捨棄我的肉身和生命，

求上主早日憐恤我們的百姓，並用苦難與災禍，迫

38 使你承認他是惟一的天主。．願全能者向我們全族所

39 發的義怒，在我和我哥哥們身上，就此止息。」·國

王難以忍受他的凌辱，於是勃然大怒，加給他的刑

40 罰比對別的更兇殘。．這樣，這個純潔的少年一心依

41 靠上主，走入了另—世界。®·兒子們相繼致命，最
42 後母親也致了命。．以上所述，足以叫人明瞭當時關

於吃祭品和因此而掀起的滲酷的刑罰。

第八章

猶大招募遊擊隊

猶大瑪加伯與他的同人暗暗走到各鄉村，向同 5:27; 加上 3:10-26

族的人呼籲，把固守猶太教的人，集合起來，約有

囝 24-29 節，國王希望毋親給幼兒一個得生的主意，毋親的瓘給自己的兒子出

了個得當生的主意，因為得常生的路祇有一條，就是遵守天主的誡命。 29

節，是為毋親的最疼愛自己的兒子所應懷的心願：「好叫我在天主頫示仁

惡的時候，可迎接你的哥哥和你！」

® 「純潔的少年」，因為沒有因吃食犯禁的食物而沾污了自己，且情願為天主
的律法捨生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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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8:2-11

加上 3:3-9

加上 3:38-4:25

4:45; 10:12; 
加上 3:38

加上 7:26

六千入。 CD•他們懇求上主，垂顧為眾人蹂躪的民族， 2
憐憫被惡人褻瀆的聖殿，．憐恤已經毀壞且快夷為平 3

地的京城，俯聽向他喊冤的血聲，．記念無罪嬰兒所 4

遭的殘殺，並向咒罵他聖名的惡人發怒洩恨。．瑪加 5

伯組成一支軍隊以後，外邦人就無法抵抗他，因為

上主的義怒已經變成了憐憫。叨．他屢次在人不料想 6
的時候，去襲擊城鎮，放火焚燒，佔據要塞，使敵

人屢遭潰敗。．他為作戰順利，特別喜愛夜間進襲， 7 

因此他勇敢的聲譽傳遍各地。

猶大挫敗尼加諾爾

斐理伯見這人勢力漸漸強大，所作的事日漸成 8

功，遂致書與切肋敍利亞和腓尼基的總督仆托肋米，

請他援助國王的事務。｀他遂立時指派了帕托克羅 9
的兒子尼加諾爾，君王的—個知心好友，帶領各國

的聯軍，人數不下二萬，去消滅猶太民族；又派了

一位富有作戰經驗的大將哥爾基雅援助他。｀尼加 10
諾爾想出賣擄來的猶太人，好填補國王欠羅馬人的

兩千「塔冷通」税款。｀於是立時派人到沿海各城 11
市去，叫他們收買猶太奴隸，與他們約定每九十人
一「塔冷通」，卻一點也不想全能者正要加於他的

CD 1 節，與 5:27 相連。猶大暗中準備超義討伐（參閱加上 2: 42-48) , 因此
一般熱心捍衛法律的人都零應他，奉他為領神。

囝 瑪加伯婦人幼子的願望「願全能者向我們全族所發的義怒……就此止息」，

現在已經見諸實行。「上主的義怒變成了憐憫」，過去受壓迫不敢抬頭的

百姓，現在籍上主的助佑開始獲勝。

(3) 8-20 節，與加上 3:38-4:25 互相輝映。兩位作者各本着自己的目的去排列

一段史事，雖然如此，兩卷的記錄仍是大同小異。「斐理伯」（參閱 5: 22) , 
是耶路撒冷的長官 (epistates) : 他負當地治安之責，一見猶大維軍活動，
馬上呈報了上峰、即切肋敍利亞和腓尼基的總督 (Strategos) 仆托肋米（參

閱 4:25) 。

] 「尼加諾爾」，帕托克羅的兒子，三次侵犯猶太人。他與猶太人作過三次戰

爭：第一次在公元前 166 年，厄瑪烏一役，慘遭失敗；第..::::..次和第三次是在

公元前 161 年，分別在加法撒拉瑪和阿達撒兩地敗走。本章作者所記迪的，是

厄瑪，烏的戰事。在加上 4: 1-25 記載此役，謂總司令是哥爾基雅；此處以尼加

諾爾躬總司令，蓋因尼加諾爾是猶太人的頭號敵人，故此作者特別提出他來。

(5) 10 節，指敍利亞帝國向羅馬人當繳納的債款（參閱加上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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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1 
刑罰。．有人將尼加諾爾進軍的消息報告給猶大，

他就把敵軍進襲的消息告訴了他的部下。．那些膽小

的和不依恃上主公義的人，就逃到別的地方去了；

．其餘的人變賣了自己尚存的—切，一同祈求上主拯

救那些在交戰以前，就被兇惡的尼加諾爾賣掉了的

人們，．求主若不為了他們自己，至少為了與他們

祖先立的盟約，為了在他們身上稱呼的可敬而偉大

的聖名，拯救他們。＠．瑪加伯集合自己同人，約有
六千，勸他們不要臨敵驚慌，不要怕那些無理襲擊

他們的外方人數目眾多，衹要勇敢作戰，．把外方人

無理加於聖所的褻瀆，京城遭受的凌辱與虐待，以

及傳統制度遭受的破壞等事放在眼前。．繼而又説：

「他們仗着武器和奮勇；至於我們，衹應依靠全能

的天主，他能轉瞬之間，擊倒攻打我們的敵人和整

個世界。」．瑪加伯還給他們引述了他們的祖先獲得

的救助：在散乃黑黎布時，怎樣十八萬五千人一時

同歸於盡；．在巴比倫與迦拉達人作戰時，來作戰的

人共有八千，此外還有四千馬其頓人助戰。當馬其

頓人陷於困境時，這八千人怎樣賴上天的助佑，消
滅了十二萬敵人，並且還得了許多戰利品。 0.用這
番話激發起他們的勇氣，叫大家準備為法律和國家

而犧牲；以後他就把軍隊分成四隊：．立自己的兄弟

息孟丶若瑟和約納堂為每隊的隊長，叫他們各人率

領一千五百人。＠．此外，又令厄次辣誦讀聖經，然
後立定「天主助佑」為口號；猶大就親自率領第—

加下 8:12-23

加上 3:46-47

詠 20:8

15:22; 列下 19:35,
依 37:36

8:35;10: 16;13: 15, 
加上 3:40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猶太民族既是「上主的聖民」，祇要他們遵守上主的法律，必蒙天主拯救。
申命紀說：「祇要你謹守上主你的天主的誡命，違行他的道路，上主必要

照他誓許於你的，立你為他自己的聖民；普世萬民一見你屬於上主的名下，

必都怕你。」（申 28: 9-10) 申命紀的這兩節，有助明瞭此處的意義（參閱

撒上 2: 24 ; 列上 8:43; 耶 25: 29) 。

(J) 關於天使在一夜之間殺死了 185,000 名散乃黑黎布的軍人之事，參閱列下

19:35 。至於 8,000 猶太人和 4,000 馬其頓人在巴比倫消滅了 120,000 敵人

之事，祇見於此處。故學者們推測，大概是指公元前 220 年，安提約古三

世在位時，瑪待人摩羅曾倡専叛亂－事；不過這藪字似乎過於誇張。在此處，

瑪加伯祇引當時所傳的事為證。

® 瑪加伯的兄弟中，沒有名叫若瑟的；故此學者們擬改拐若望，或若望亦兼
稱若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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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8:24-33

隊，進攻尼加諾爾：｀因為全能者與他們一同作戰， 24
擊殺了敵軍九千多人，使尼加諾爾的軍隊，大部分

受了傷，成了殘廢，迫使剩下的都逃走了。．來購 25

買他們的人帶來的銀錢，也都奪回來，且追趕他們

直至相當遠的路程；衹因為時光有限，才得趕回來

．因為那時正值安息日前夕，所以不能繼續追趕。 26 

．他們拾取敵人的武器，掠取他們的財物，以後就舉 27

行安息日，全心稱謝讚頌上主，因為他今日開始把

恩露灑在他們身上。．過了安息日，他們便把一部分 28

戰利品分贈給受害的人、孤兒和寡婦；剩下的，他

們自己和子女分了。呃．辦完這事，又共同祈禱，懇 29
求仁慈的上主，完全與他的僕人們和好。

猶大擊敗提摩太及巴基德

他們又與提摩太和巴基德的軍隊交戰，殺死了 30

他們兩萬多人，並且也佔領了幾座很高大的堡壘，

將獲得的無數戰利品，平均分為兩分：一分為他們

自己，—分為受害的人、孤兒、寡婦和老人。．又 31

拾取了敵人的軍械，把這一切細心安放在適宜的地

方，餘下的戰利品悉數運到耶路撒冷去。．又殺了 32

提摩太部隊的一個軍長，這人非常暴虐無道，曾殘

1:8 害過猶太入。．當他們在祖國慶祝勝利時，將從前 33

焚燒過聖殿的門，而如今與卡里斯特乃逃到一個小

房裏的人，都用火燒死。如此，他們得了因行褻瀆

應得的報應。 O

＠「厄次辣」，與 12:36 所提的厄次辣是同一人。普通版本作「厄肋阿匝爾」

(Eleazar)' 今據許多精確的抄本改為「厄次辣」。厄次辣是司祭，他依據

申 20:2-8 的規定，作戰以前，先雷着民眾頌讀聖典（參閱加上 3:56) 。在

軍隊中使用口號，是一種很古的風俗（參閱民 7:18-20) 。

徊 閽於分得戰利品，參閱戶 31: 26 : 撒上 30:25 ; 加上 4:23 。

@ 里息雅出征的事（參閱加上 4:27-35), 發生在 30-33 節所述的事之前，作
者卻把它放在 H 章。既然 30-33 節與里息雅出征之事相連，理當也放在 H

章。不過有的作者以里息雅出征侵犯猶太共有三次，即 11 章與 13 章所記

述的，因此本段應留在原處。然而按我們的意見，本書作者既為適合他的

整個理想的計劃，多次將史事前後轉移，此處恐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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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8:34-9:4

尼加諾爾逃命
34 那曾帶—干商人來購買猶太人的萬惡的尼加諾加上 7:26

35 爾，．如今，卻因上主賜給猶太人的救助，被他所最 8:23-24

輕視的人們制服了。他脱去了自己耀武揚威的官服，

似亡命之徒，獨自一人，跑過了曠野；在他全軍覆

沒以後，他還能跑到安提約基雅去，這為他算是太

36 幸運了。．曾負責以販賣耶路撒冷俘虜的價錢償還羅

馬人的税款的人，如今反倒聲明猶太人確實有一位

保護者，若是猶太人遵從他立的法律，他們絕對不
會受任何傷害。＠

第九章

安提約古遭受顯罰 1:11-17; 加上 6:1-16

1 2 這時安提約古正從波斯地域含羞歸來，．他原來

去了名叫波斯波里的京城，企圖劫掠神殿和佔領該
城。但是當地民眾都起來，以武力抗拒，安提約古

3 終於被當地的民眾打敗，含羞退回。．他一到厄克巴

塔納，就聽説尼加諾爾和提摩太的軍隊漬敗了，：
4 • 遂勃然大怒，想把別人打敗他的恥辱向猶太人報

復；於是命御者不停地加緊趕路。其實，是上天的

@ 尼加諾爾為辯護他的失敗，聲明猶太人砸有一個神聖的保護者；如果他們
遵守他的法律，便無人能取勝他們。

* * * *' * * * 

CD 關於安提約古為崩的記載，在上下兩卷內共有三處；此處以外，尚有 1: 13-17 
及加上 6:1-16 。自古學者都注意到，三處的記載彼此不相吻合。最簡單的

解釋是， 1 : 13-17 是一種訛傳，因為耶路撒冷的居民把安提約古厄丕法乃與
安提約古三世的死混為一談所致（參閱 l 章注 5) 。本章與加上 6:1-16 所

記載的大致相同，祇在時間上略有出入。加上 6:1-16 將安提約古的死置於

潔殿以後，此處卻置於潔殿以前，如此便有兩丶三年的差別。這問題，頗

似「對觀福音」 (Evangelia synoptica) 所有的問題。關於年代的記載，上

卷比較墟切，下卷多着重「紀事」的次序，因此故意將安提約古的死放在

中間，好使讀者注意天主如何懲莉了這位不可一世的虐王。關於地理的記

載，兩卷無甚出入，有時或出於筆誤，有時或出於省略；如「厄克巴塔納」

(3 節），恐為「阿斯帕達納」 (Aspadana) 之誤。

573 



加下 9:5-18

宗 12:20-23

名勺 38:8-11; 歹/(65:7-8;
依 40:12; 51:15 

德 7:19; 宗 12:23

懲罰催迫着他，因為他傲慢地説：「我到了耶路撤

冷，必使這城變為猶太人的墳場」。．但是，無所不 5

見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用不可救藥和從未見過

的病症，打擊了他。他剛説完這話，他的臟腑就痛

不可忍，五內感到劇痛。．這是極其公道的，因為他 6

從前曾用各種罕見的刑罰，難為過別人的臟腑。：
．他不但不止息他的蠻橫，反而更加驕傲，向猶太人 7

發洩他的怒焰，下命快跑。正當御車風馳電掣的時

刻，他忽然跌下來，且跌得十分慘重，渾身的肢體

都錯了節。．剛才自命不凡，叱吒風雲，想量山峰的 8

人，如今卻躺在地上，被人用床抬起：這事叫入們

知道是天主威能的顯示。．況且，又從這萬惡的人身 9

上生出了蛆蟲，他雖還活蒼，可是肌肉卻一塊一塊

脱落，疼痛萬狀，腐爛的臭味使全軍想嘔。·剛才彷 10

彿要鱺摸天上星辰的人，現今為他這難忍的臭味，

沒有—個人顾抬他。＠．這樣，因痛苦纏身，他的狂 11
傲，方開始止息；因天主的懲罰，痛苦逐漸增加，

他也逐漸覺悟。．當他自己也無法忍受自己的臭味 12

時，就説：「服從天主是理所當然的，有死有壞的

人，絕不可妄想與天主平衡！」．這惡人不住向那不 13

再憐憫他的上主許願説：．他要把從前急於夷為平 14

地，化為墳場的聖城，宣佈為自由之地；．要使—切 15

先前決定不配埋葬，而該與子女—同投給飛禽走獸

作食物的猶太人，得享與雅典人平等的待遇；．要用 16

最珍貴的禮物點綴他先前劫掠的聖殿，加倍償還一

切聖器，以自己的收入支付祭獻的費用；．此外還要 17

作—個猶太人，周遊凡有人煙的地方，宣揚天主的

大能。

安提約古致猶太人函

然而，他的痛苦並未因此減輕，因為天主公義 18

的審判已經來到他身上。他見自己已無希望，於是

® 6 節，暗示瑪加伯兄弟七人所受的苦刑。安提約古怎樣對待了天主的子民，

天主也怎樣對待了他。

＠「剛才彷彿要觸拱天上星辰的人」，與 8 節前三句都是狀述安提約古的驕傲，

謂他竟想與天主分庭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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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用哀懇的言詞給猶太人寫了下面的一封信：｀「安
提約古王兼大元帥，祝良善的猶太國民安好！並祝

20 健康幸福，．倘若你們及你們的子女健康，萬事如

21 意，我就非常感謝上天。．我今毫無能力，躺在床上，

很懷念你們，自從我由波斯地域回來，即患重病，

所以將有關公益的事，安排—下，我以為很有需要。

22 • 不是因為我對我的病症已感絕望，反之，我極希望

23 脱離這病苦。．不過，我想起先父每次帶兵出征高原

24 地區時，常先定下他的繼承人，＠．好在發生甚麼不
測的事情，或傳來甚麼不幸的消息時，各省的居民

25 都知道國事巳有繼承，不致發生暴亂；．此外，我察

覺近邦的王子，與鄰國的君主，都在窺探時機，等

待事變，所以我指定我的兒子安提約古為王，他就

是我出巡高原各省時，曾給你們許多人託付介紹過

26 的那位。我還給他寫了下面所寫的—封信。＠．因此
我懇切哀求你們，回想我對你們所施的公私恩惠，

27 對我和我的兒子保持原有的友誼，．因為我深信他必

28 仁慈和善地履行我的意旨，甘願就和你們。」．如此，

這個瀆神的殺人王，受盡了像他加於別人的劇烈痛

苦，在國外的群山中，悲慘地結束了自己的性命。:
29 • 他的摯友斐理伯收殮了他的屍首。他卻害怕安提約

加下 9:19-29

]「一封信」，闕於此信的歷史價值，參閒引言（四）。該信具有羅馬貴族文

學的風格，因為厄丕法乃原在羅馬長大成人。頗里彼猶說，他在許多事上

帶有羅馬人的風度。

＠「高原地區」，原文為「高原」，指幼發拉的河東北地區（參閱加上 3:37) 。

據 1930 年間在此地發掘的文案，安提約古三世在公元前 188 年 7 月 19 日

離開安提約基雅以前，已立了色婁苛為繼承人（參閱 Revue d'Assyriologie 
1937) 。格黎木 (Grimm) 與谷特貝肋特 (Gutbelert) 對於本節表示懷疑，

他們以為安提約古為了許多政冶的原因，斷不能有此舉動。但是，歷史的

墨跡勝過學者的推想；近百年來考古學給與批評家好多的教訓，但有時他

們仍固執自己的成見。

@ 「歐帕托爾」，為安提約古五世的稱號（參閱加上 6:14-17) 。

丁 安提約古厄丕法乃死於帕辣塔切訥 (Paratacene) 省的塔拜 (Tabae) 比方，

此地多山嶺森林，因此作者說「在國外的群山中」。但是帕辣塔切訥省原

屬敍利亞，作者何以加上「國外」二字？蓋國王視此地等如外方，或因名

義上屬敍利亞，實際上離心離德等於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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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10: 1 -9 

加上 4:36-61

古的兒子，就去埃及，投奔了仆托肋米非羅默托。＠

第十章

光復聖殿

瑪加伯及他的部下在上主領導之下，收復了聖 1
殿和京城。．他們把外方人在廣場上建立的—切祭 2

壇，以及廟宇都予以拆毀。·潔淨聖殿以後，他們另 3

建立了一座祭壇，然後打石取火，用取來的火重獻

中斷了兩年的祭獻，又焚香、點燈、供餅。 5此後， 4
他們便俯伏在地，祈求上主不要讓他們再遭遇這樣

的禍患；如果他們仍再犯罪，求他減輕懲罰，不要

再將他們交付與瀆神的野蠻民族。．正在外邦人玷污 5

聖殿的那紀念日，他們舉行了潔殿禮，即「基色婁」
月二十五日；．按着舉行帳棚節的儀式，興高采烈地 6

慶祝了八天；回想不久之前，過帳棚節時，還像野
獸一樣，藏在山上或洞裏；．為此他們都拿着花枝丶 7 

青枝和棕櫚樹枝，歌頌那位賜他們能順利清潔聖殿
的天主；．並且大家一致表決，規定猶太全國入民應 8

每年舉行這慶節。．有關安提約古號稱厄丕法乃的結 9

局，已如上述。

® 按史家里季尼雅奴 (Licinianus)' 斐理伯先將國王的遺陔送到京城，他一

見歐帕托爾和里息雅對他不懷好意，遂逃往埃及投奔仆托肋米去了。後籍

仆托肋米的援助得以回安提約基雅，最終敗於里息雅（參鬩加上 6:14.55-

63) 。

* * * ,X, ,x, *' * 

工· 1-3 節，簡咯記迪清潔祝聖聖殿禮。對於此事，加上 4:36-61 記逑得比較詳

細。「用取來的火重馱中斷了兩年的祭獻」，與加上所記載的不相吻合；

按加上 4: 52• 自厄丕法乃污辱了聖殿到瑪加伯重新祝聖聖殿，為時已三年。
大多數的學者解釋，是由於加下的作者將安提約古的死置於潔殿以前所致。

但有些學者總為，此處所說的兩年，是以瑪加伯執政為超點。這種解釋甚

合事實，參閱加上 4 章所有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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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10:10-17

後編 維護宗教的戰爭 (10:10-15:37)

戰勝依杜默雅人

10 現在我們要述説這惡人的兒子，安提約古歐帕加上 6:17

11 托爾在位時所發生的事情，略述所有的戰禍。｀他
登極後，便立了一位名叫里息雅的為國務總理，兼

12 任切肋敍利亞和腓尼基的總督。＠．此時，號稱瑪克 4:45; 8:8 

龍的仆托肋米，首先對猶太人主持正義，為了他們

13 受的委屈，就盡力和平對待他們；．因此王的—些朋

友在歐帕托爾面前控告了他，説他在各方面堪稱為

叛臣，因為他曾離棄了非羅默托託他管理的塞浦路

斯，而投奔安提約古厄丕法乃。因為他自覺不配居

14 高位，遂服毒自盡。固．當哥爾基雅作了那地的總督
以後，便招募外方人從軍，利用各種機會同猶太人

15 交戰。．同時，佔有一些重要堡壘的依杜默雅人，也加上 5:1-8

騷擾猶太人，收留從耶路撒冷逃亡的人，意圖發動

16 戰爭。．瑪加伯及他的部下，在哀懇祈求天主協助自 8:23-24

17 己作戰以後，就動員攻擊依杜默雅人的堡壘。．他們

英勇作戰，佔據了那些據點，把城牆上作戰的人都

擊退，凡落在他們手中的，都一概殺盡，殺了不下

® 「安提約古歐帕托爾」，參閱加上 6:17,28-63; 7:2-4 。

@ 「里息雅」，是幼王歐帕托爾的監護人（參閱加上 3: 32-36) , 輔佐他繼承
王位（參閱加上 6: 17) , 日後與歐帕托爾一超被德默特琉同黨所害（參閒
加上 7:4) 。里息雅除任監護外，當厄丕法乃征伐波斯時，曾任帝國首相兼

切肋敍利亞省的總督。因他所管的地區魔大，手下自然有一大批屬員；在

加下，這些官銜的名稱混用，甚難分清他們的職位。根據敍利亞帝國的歷

史文件，切肋敍利亞包括七大縣，每縣的文武官員都直屬總督 (Strategos) 。

@ 12-13 節，與上下文不甚相連。作者為使讀者明瞭，當時切肋敍利亞何以沒

有總督；因為里息雅住在安提約基雅京城專為對付斐理伯（參閒加上 6: 63) , 
而仆托肋米瑪克龍業已自殺，哥爾基雅尚未正式就任當地的總督（參閱 14

節）。「仆托肋米瑪克龍」，恐是多黎默乃的兒子（參閱 4: 45) ; 6: 8 是
否指他，尚不敢嬸定，參閱 6 章注 3 。他從前在埃及噹過塞浦路斯的總督，

後來不知何故離開了埃及，而往投安提約古厄丕法乃。安提約古很器重他，

利用他對埃及宣戰，克服了塞浦路斯。當安提約古在世時，虹極一時，沒

有人敢對他怎樣；安提約古去世以後，敍利亞朝廷上的文武百官都視他為

叛徒。瑪克龍不堪此辱，憤而自殺。

577 



加下 10:18-30

兩萬人。．有九千多人逃到兩磨特別堅固、且貯藏有 18

各種急需物品的堡壘裏。．瑪加伯留下息孟丶若瑟、 19 

匝刻約和他的軍隊，足夠圍困堡壘，自己便往危急

的地方去了。＠．但是息孟的部隊貪財，受了堡壘中 20
一些人的賄賂，收得七萬「達瑪」，而讓他們—些

人逃走了。．瑪加伯一知道這事，就召集軍民的軍 21

長，斥責他們為銀錢出賣自己的兄弟，把與自己交

戰的敵人放走，．因此把這些叛徒處死，並立時進攻 22

這兩座堡壘。·戰事在他的手中進行的很是順利，在 23

這兩個堡壘裏，又殺了兩萬多人。＠

戰勝提摩太

從前被猶太人打敗的提摩太，又聚集一大批外 24

方士兵，並招募不少來自亞細亞的騎兵，想用武力

去佔領猶太。＠．但他快來近時，瑪加伯和他的部下 25
出 23:22 都頭上撒土，腰束苦帶，懇求天主，．跪伏在祭壇的 26

前階上，懇求天主向他們大發慈悲，按着法律所宣

示的，與他們的仇人為仇，與他們的敵人為敵。＠
．祈禱完畢，就拿起武器出發，走到離城相當遠的地 27

方，靠近敵人，就停住了。．天—破曉，兩軍交鋒： 28 

這一方，不是依靠兵力，而是依靠天主，作為成功

和勝利的保證；另一方卻祇仗自己的勇氣，而來作

5:4 戰。．戰爭正在激烈進行時，敵人看見從天上降下五 29

個光輝燦爛的人，騎着金轡的馬，走在猶太人的前

面，．把瑪加伯圍在中央，用自己的盔甲掩護他， 30 

使他不受傷害；然後向敵人放射箭矢和雷電，使他

＠「息孟」，是猶大的兄弟。「若瑟」和「匝刻約」（阿匝黎雅），參閒 8: 22; 
加上 5:55-60 。

® 「兩萬」，與 18 節所有的「九千」相差甚遠，或是筆誤，或是作者在此總

計前後戰事所殺的人數。

囝「提摩太」，與 8:30-32 的是同一人。阿孟人的軍師中，也有一個叫提摩太

的（參閱加上 5 章），不可與此人相混。

® 瑪加伯依賴的，是天主的諾言：「如果你聽從他的語，作我所吩咐的一切，
我要以你的仇人為仇，以你的敵人為敵。」 （出 2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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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10:31~11::i

31 們目眩惶惑，秩序大亂。＠．結果，殺死步兵二萬
32 五百，騎兵六百；．提摩太祇得逃到一座凱勒阿管轄加上 13:43-48

33 的、名叫革則爾最穩固的堡壘裏去。．瑪加伯與他的

34 部下，四天奮勇圍攻這堅固的堡壘。．裏面的人，仗

35 着地勢險要，狂傲謾罵，口出惡言。．至第五天破曉

時分，瑪加伯軍中有二十個少年，被這些謾罵激得

怒火如焚，於是奮勇越牆而上，咆哮如野獸，逢人

36 便殺。．同時，有別的一些人，也越牆而上，四面襲

擊裏面的人，又放火燒樓，燃起烈火，把謾罵的人

活活地燒死。另有一些人卻衝破城門，讓其餘的軍

37 隊進去，迅速地把城市佔領，．殺了藏在蓄水池中的

38 提摩太和他的兄弟凱勒阿與阿頗羅法乃。·戰後他們

詠詩唱歌，讚美上主，因為他對以色列特降鴻恩，

亻吏他們獲得了勝利。苫

第十一章

里息雅戰敗

1 此後不久，王的親戚和監護人並國務總理里息

2 雅，對所遭遇的事，異常憤恨，．便募集了八萬步兵

及所有的騎兵，出發進攻猶太人，企圖將聖城作為

3 希臘人的居所；．向聖殿徵税，像對其他各國的寺廟

4 —樣；並且每年高價出售大司祭的職位。．他毫不想

天主的威能，而祇信賴他的幾萬步兵，數千騎兵和

5 八十匹象。·侵入猶太之後，逼近離耶路撒冷約三十

加上 4:26-35

@ 天主直接參與選民的戰爭，遣發五位天使威脅敵方，這些天使在空中大興
暴風，雷電交作，使敵人潰敗（參閱 3: 25; 5: 3) 。格黎木 (Grimm) 解釋

為何有五位天使出現，因為替天主作戰的瑪塔提雅共有五位兒子。噹知除

了敵人以外，無人看見這些天使，因為天主的異像不是為一總的人，祇為

那些天主有意指示的人。晚年猶太經師解說，那五位奇人不是天使，而是

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丶梅瑟和亞郎（參閱 15:11-16) 。

通 32-38 節，與 12:10-31 有密切的關係。學者們的解釋不同，據一些學者們的

意見，此事並不發生在瑪加伯的噹時，而是在公元前 142 年息孟作領神期內；

阿貝耳 (Abel) 亦贊同此說。但我們以為這種推斷，更加重歷史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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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11 : 6-19 

5:4 

二公里的一個要塞貝特族爾，傾全力圍攻。 G).瑪加 6
伯與部下聽説他圍攻那堡壘，便與民眾—同歎息流

淚，懇求上主派一位好天使來拯救以色列。．瑪加伯 7

自己首先拿起武器，然後激勵眾人跟他去冒險拯救

同胞；眾人都自告奮勇與他前去。．他們離耶路撒冷 8

不遠，有位身穿白衣，手揮金武器的騎兵出現，作

他們的前鋒。｀他們—致稱揚仁慈的天主，個個勇 9
往直前，不但準備衝鋒殺敵，而且還敢與最兇猛的

野獸搏鬥，衝破銅牆鐵壁。．他們既得上主垂憐，從 10

天上獲得助戰者，就列陣前進，．衝向敵人如猛獅— 11

般，擊殺了步兵—萬—干，騎兵—千六百，迫得其

加上 6:57-61

餘的人都望風而逃，．大半負傷棄甲逃命，連里息雅 12

自己也得抱頭鼠宮，才得苟全性命。．但他並不是個 13

愚昧人：當他回想自己所遭遇的失敗，便知希伯來

人是不可戰勝的，因為有全能的天主與他們共同作

戰；．於是派遣使者，去同猶太人説和，立平等的條 14

件，且許下盡力勸國王與他們做朋友。．瑪加伯為顧 15

全公共的利益，就接受了里息雅所提出的一切，王

也批准了瑪加伯為猶太人向里息雅書面所要求的各

項條件。＠

四份講和文件

里息雅給猶太人所寫的函件如下：「里息雅祝 16

猶太人民安好丨．你們的使者若望及阿貝沙隆呈遞下 17

附的函件，請求批准所列的事項。｀凡應轉呈君王 18
的，我已稟呈；凡是可允准的，他—概允准了。．若 19

你們對政府仍保持友好，今後我必盡力為你們謀求

CD 先前我們已經提過，作者述事多次不按年代的先後，而祇按他理想的結構。
里息雅第一次出征討伐猶太，是在安提約古死前，在公元前 165-164 年間，

與上 4:26-35 所述相同。在此處，作者卻把這事放在安提約古去世以後。

@ 天主垂允了瑪加伯的祈禱，遣發了一位天使來保護以民。據晚年猶太經師
的講解，這位天使即是聖彌額爾（參閱 3 章注 8) 。

(3) 16-38 節所記載的四項文件，參閱引言（四）。

］「若望」，亦稱加狄，屬於瑪塔提雅家族。「阿貝沙隆」，在加上 2:2;

11:70; 13:11 等處亦被提及，他的兒子曾在約納堂手下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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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幸福。．關於這些及其餘詳細事項，我已吩咐你們

21 的使者和我的特派員與你們會商。．祝你們健康 l

22 一四八年，『彫斯苛洛』月二十四日。」｀王的諭
23 文如下：「安提約古王祝兄弟里息雅安好! • 自從先

父歸於諸神以後，我們願意所屬人民，自管其國，

24 不受騷擾；．我們也捫説猶太人不滿意先父令他們隨

從希臘風俗，而願保守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並且

25 要求遵守自己法律的許可。．其實，我們很願意媯民

族不受騷擾，決意將聖殿交還他們，准許他們按頻

26 祖先的習例度日。．所以，你更好派使者到他們那裏

去，與他們和好，好使他們認清我們的意思，安心

27 樂意處理自己的事務。」．王給猶太民族所頒的詔書

如下：「安提約古王祝猶太參議院與其他的人民安

28 好! • 如果你們安康，那正是我們的希望，我們也很

29 平安，．默乃勞向我們呈報，説你們願意回鄉，從事

30 己業。回．因此，凡在『散提苛』月三十日以前回家
31 的，—概得享平安。｀並允許猶太人像昔日一樣，

享用自己規定的食物，遵守自己的法律；如果有人

32 無意做了甚麼錯事，誰也不可干涉。．此外，我又派

33 默乃勞前去慰問你們。．謹此祝你們健康 I 一四八年

34 『散提苛』月十五日。」．羅馬人也寄給猶太人一封

公函，其原文如下：「羅馬人的使者昆突默米，提

35 突瑪尼祝猶太人民安好！．王的親人里息雅與你們商

36 定的事，我們也表示贊同。．對於那些他認為應請示

國王的事，在你們仔細考慮以後，即刻派一人來，

使我們能依照你們的利益去建議，因為我們快要起

37 身到安提約基雅去。．請急速派幾個人來，叫我們知

38 道究竟你們有甚麼意見。．謹此祝你們健康 l 一四八

年『散提苛』月十五日。」

加下 11:20-38

＠「彫斯苛洛」月，約陽曆四、五月間，是克里特島居民的用語。若瑟夫作「狄

約斯」月，「狄約斯」月，相等於陽曆十、十一月間。「 148 年」，即公元前 164 年。

® 「默乃勞」，參閒 4:23-50 。

7 「散提苛」月，等於陽曆四丶五月間。國王規定願回本鄉的猶太人，都雷在

「散提苛」月 30 日前回去，以免發生暴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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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12:1-11

第十二章

猶大攻打約培及雅木尼雅

條約既定，里息雅便回到王那裏，猶太人則 1

去從事農業。．可是，有幾位地方總督，如提摩太、 2 

革納約的兒子阿頗羅尼、耶洛尼摩、德摩豐、和塞
浦路斯軍隊的總司令尼加諾爾，仍然不讓猶太人安
居樂業。囯．而且，約培的居民又作出—件殘暴的事： 3 

他們邀請那些住在他們中間的猶太人，攜帶妻子兒

女，登上他們預備好的船，表面上毫無加害他們的
意思，．並説是按市民大眾的決議行事。猶太人因愛 4

好和平，不疑有詐，便接受了邀請；到了海中，他
們即被推到海中，至少淹死了二百人。·猶大聽説同 5
胞們遭受了這樣的殘害，便集合起他的部下，．呼求 6
了公義的判官天主以後，就出擊那些殘殺自己同胞
的人，夜間放火燒港，焚毀船隻，殺了所有逃避在

那裏的人。．由於城市已經關閉，他便暫且收兵，有 7
意再次殲滅約培城中所有的人民。．同時他又得知雅 8
木尼雅人對僑居的猶太人，也將採取同樣的行動，
．便乘夜襲擊雅木尼雅人，放火焚燒港口及船隻，火 9
光燭天，以致遠在二百四十「斯塔狄」外的耶路撒
冷，都可看見。 2

加上 5:24-54;
加上 5:37-44

征討基肋阿得各地

他們從那裏起程，走了不到九「斯塔狄」，正 10

要去攻打提摩太的時候，阿剌伯人便前來迎擊，計
有步兵不下五千，騎兵五百。 Cl) • 戰事極其激烈，猶 11

CD 本章與 11:15 節相連。里息雅返回安提約基雅與國王甯討瑪加伯所提出的條
件，在這當兒，猶太鄰邦的軍長又開始麿難猶太人，不讓他們安居樂業。「提
摩太」，與 10:37 所提的是同一人（參閱 10 章注 10) 。「阿頗羅尼、耶洛
尼摩和德摩豊」，僅知其名，履歷不洋。「尼加諾爾」，絕對不是帕托克羅
的兒子、敍利亞的大將；此尼加諾爾是塞浦路斯的知事，在那裏管理傭兵。

® 9 節，如依時敍事， 10:24-38 當與本節租聯。
(3) 10-31 節，與加上 5:24-53 所記載的，原是一事；但上下兩卷的作者，在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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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12:12-24

大的軍隊賴天主的協助，獲得全勝；這些打敗的遊

牧民族，便向猶大求和，許下送給他們牲畜，也在

12 各種事上接濟他們。．猶大知道他們在許多事上，的

確對自己有利，所以同意與他們講和；雙方握手言

13 好之後，都回了自己的帳幕。．猶大又進軍攻擊一座

築有垣牆與堡壘的堅城，住在裏面的是些混雜的民

14 族，城名叫做卡斯平。固．城內的人，仗着城牆堅固，
又有儲備的食糧，就以蠻橫的態度對待猶大及他的

15 部下，百般辱罵，口出惡言。．但是猶大與他的部下，蘇 6 章

呼號了那位在若蘇厄時代，不用衝城車和軍械傾覆

16 了耶里害城的宇宙大主宰以後，就猛攻城牆。．因天

主的旨意，他們佔據了這城，大加屠殺，以致附近

17 寬約二「斯塔狄」的湖，好像注滿了血。．他們由此加上 5:13

再向前推進，走了約七百五十「斯塔狄」，便到達

18 哈辣斯，以往稱為托布人的猶太人住在那裏。＠．他
們在那裏沒有找到提摩太，因為他既＿無所成，巳

19 離開那裏，衹在某地留下一批極精鋭的軍隊。．瑪加

伯的將軍多息太及索息帕托便動身往那裏去，剿滅

20 了提摩太留在堡中的＿萬多人。．同時，瑪加伯把自

己的軍隊分成數隊，並給每隊指派一人作統帥，然

後引軍進攻率領十二萬步兵和二千五百騎兵的提摩

21 太。．提摩太聽説猶大來攻，就先將婦孺及行李遣送加上 5:43

到名叫卡爾納殷的地方去，因為那地方四周，地勢

22 險要，不易圍攻，難以侵犯。＠．猶大的前鋒部隊一
出現，因了無所不見者的顯現，敵人隈到恐怖驚惶，

23 奪路奔逃，甚至自相殘殺，彼此刀鋒相刺。．於是猶

24 大奮勇追擊，殺了這批罪犯，殲滅了約三萬人，．連

提摩太自己也落在多息太及索息帕托部隊的手裏；

i 「卡斯平」，即加上 5:36 所提的「加斯佛」城，在基肋阿得境內，提庇黎

雅湖東面。

＠「托布人」，是一部分猶太人，由托布地區而得名（參閒民 11 : 3 ; 撒下
10: 6-8) 。「哈辣斯」，也許是一普通名，指圍寨；有學者主張，哈辣斯
即加上 5 章所提的達特瑪城堡（參閱加上 5 章注 4) 。

® 「卡爾納殷」，是阿市托勒特女神廟（參閱加上 5: 43) 。 26 節又提到阿塔

加提神廟，有些學者以為兩處所提的同是一廟，因此譯作「猶大又猛攻卡

爾納殷即阿塔加提神廟」。然而兩神的貌像不同，阿市托勒特頭上有毋牛

角，阿塔加提神上身像女人而下身像魚。為此，說是兩座廟，更近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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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12:25-37

那人卻以巧言花語求他們釋放自己，得保性命，因

為他説：「在他權下尚有很多猶太人的父母兄弟，

如他本人受害，這些人也必遭凶禍。」．他用了很多 25

話來説服他們，且也發誓許下把那些人遣回；他們

就為了自己弟兄的安全，將他釋放了。．猶大又進攻 26

卡爾納殷及阿塔加提廟，擊殺了二萬五千人。．殺退 27

了這些仇人以後，猶大又領兵進攻里息雅及各族軍

民駐紮的厄斐龍堅城；城外有健壯的青年軍人列陣
把守，城內存有大批的軍械和箭矢。：．但猶太人呼 28
號以威力粉碎敵軍的主宰以後，遂佔領了這城，殺

死約二萬五千居民。．又從那裏出發，進攻距離耶路 29

撒冷六百「斯塔狄」的史托頗里。＠．但是那裏的猶 30
太僑民證明史托頗里居民對他們非常友善，在患難
時特別恩待他們；．因此猶大與其部下表示戚激，也 31

忠告他們以後對自己的民族繼續表示友善。因七七

節來近了，他們便回了耶路撒冷。

與哥爾基雅作戰

出 23:14 過了所謂的五旬節以後，他們又出發進攻依杜 32

默雅的總督哥爾基雅。．哥爾基雅率領三千步兵， 33 

四百騎兵出來應戰。．雙方交鋒後，有些猶太人陣亡 34

了。．那時，托布隊中，有一名叫多息太的，驍勇善 35

騎，趕上哥爾基雅，扯住他的外衣，用力拉他，想

活活捉住這個可咒罵的人。不料有個特辣克的騎兵，

向他撲來，砍傷多息太的肩膀。這樣，哥爾基雅便

逃到瑪黎撒去了。．此時，厄次辣的部下，由於長久 36

作戰，都咸厭倦；猶大便呼求上主顯示助戰，作他
們作戰的領導者。．然後用祖國的語言高呼戰鬥的口 37

號，歌唱詩歌，隨後突襲哥爾基雅的部隊，使他們
瓦解。

: 關於攻打厄斐龍城之事，參閱加上 5:46-51 。

® 「史托頗里」，即加上 5:52 所提的「貝特商」城的希臘語名。據史家考究，

此城更名遠在耶肋米亞先知以前的時代（參閒耶 4:5) 。叔提雅人攻陷此城，

改稱希臘名史托頗里。此城在約但河以西，靠近基耳波亞山處。由此可知

猶大瑪加伯由基肋阿得，在約但河上游過河回了聖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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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12:38-13:3

為亡者獻祭

38 事後，猶大率領兵馬，到了阿杜藍城；因為已 7:12

到第七日，他們就在那裏照例自潔，過了安息日。

39 • 第二天，由於事不宜霆，猶大的部隊便出去收殮陣

亡的屍體，好把他們安葬在祖墳裏，與親族在一起。

40 • 當時在每個死者的內衣下，發現都有雅木尼雅偶像申 7:25

的符籙，這原是法律禁止佩帶的；眾人便都明白這

41 正是他們陣亡的原因。．於是眾人稱讚秉公審判及揭

42 示隱密的上主，．同心哀禱，求使所犯過惡，得以完

全赦免。隨後，英勇的猶大勸勉民眾避免犯罪，因

43 為入都親眼看見這些陣亡者因罪所受的罰。．於是大

眾募集了二千銀「達瑪」，送到耶路撒冷作贖罪祭

的獻儀：他作的是—件很美妙高超的事，因為他想
44 念着復活；~,.如果他不希望那些死過的人還要復活， 7:9
45 為亡者祈禱，便是一種多餘而糊塗的事。．何況，他

還想到為那些善終的人保留下的超等報酬：這實在

是一個聖善而虔誠的思想。為此，他為亡者獻贖罪

祭，是為叫他們獲得罪赦。

第十三章

默乃勞的慘死

—四九年，猶大和他的部下聽説安提約古歐帕

2 托爾率領大軍來進攻猶太，．他的監護人里息雅總理加上 6:30

也與他同來；各自率領着希臘兵，共計步兵十一萬，

3 騎兵五千三百，象二十二頭，鐮刀車三百輛。 w.默
乃勞也混入其中，假仁假義地激勵安提約古；他如

此作，並非為了國家的安全，而祇是想鞏固自己的

回本節有關復活的道理，參閱引言（六）。

* xd * * * * *' 

J> 安提約古這次大舉侵犯猶太，與加上 6:28~62 所記，雖有八個或十個月先

後的差別，但兩次所記載的卻是同一戰事。兩卷對於年月所有的差別，是

由於兩位作者推算法不同所致。間於軍隊的人數，學者們都以為過於誇大，

加上比較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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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13:4-15

弟前 6:15; 默 17:14;
19:16 

職位。．但萬王之王激動安提約古惱恨這個惡徒；里 4

息雅向君王證明此人是萬惡的罪魁，安提約古即下

令解送他到貝洛雅去，按當地的刑法處死他。．在那 5

裏有一座塔，高五十餘肘，裏面滿是火灰，設有一

架旋機，能從各方面把人投入火灰中。．凡盜竊廟 6

物，或犯其他重罪的人，都應投入裏面處死。．這犯 7

法的默乃勞就是受這刑罰而死的，死後也不得入土。

．祭壇上的火和灰原是聖潔的：他既多次褻瀆祭壇， 8 

如今死在火灰中，是極公平的。：

猶大夜襲敵營

此時，國王起了—種野蠻和強橫的念頭，想加 9

害猶太人，比他父親所行的還要殘酷。｀猶大一知 10
道這事，便命民眾日夜呼求上主，求他這次還如從

前一樣，拯救他們，不使法律、國家和聖殿遭受浩

劫，．不讓這剛才復興的民族落在瀆神的異民手中。 11 

．眾人一致順命，—連三天俯伏在地，哀哭禁食，懇 12

求仁慈的上主。於是猶大勉勵眾人後，下令備戰，

．先與長老們私下商議，然後決定在國王的軍隊尚未 13

開入猶太和佔領京城以前，就出發迎擊，賴天主的
助佑來決定一切。．將戰爭的勝負全託付於宇宙的創 14

造者；又勸勉自己的部下，應同他一起為法律、聖

殿、京城、祖國及民權奮勇作戰，死而後已。於是

8:23; 加上 6:43 他就在摩丁附近紮了營。．他給軍隊規定以「天主勝 15

@ 默乃勞自從賄得了大司祭的職位（參閱 4:23-24) , 在位免有十年之久（公
元前 172-162 年）。瑪加伯超義以後，他不能安坐在耶路撒冷，故常住在

安提約基雅。有時回國也不是為了百姓的利益，而祇是為了保全自己的地

位。作者在此立即提到他的慘死，其實默乃勞死於戰爭結束以後。因為里

息雅看透了他的私心，他的璀妨礙以色列民眾的安寧，為此請求國王將他

除掉。「貝洛雅」，即現在的「阿肋頗」 (Aleppo) , 位於安提約基雅與
幼法拉的河之間。默乃勞所受的刑莉，是波斯人發明的；這種刑罰專為叛

徒及盜竊聖物的罪犯而設。許多作家，如客忒息雅 (Ctesias) 丶瓦肋黎猶

(Valerius Maximus) 及敖威狄猶 (Ovidius) 等，對於這刑具都有詳細的描寫。

按他們的記載，是一個五、六丈高的樓塔，內中滿盛熱灰：將犯人投入灰中，

愈動愈下沉，窒死灰中。

CID 9 節，與 2 節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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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13:16~14:1

利」為口號，然後選拔一隊驍勇的少年土兵，夜襲

國王營幕，在營內殺了二千守兵，刺殺了象隊中的

16 領隊大象，以及木樓裏馭象的人。．最後使全營敵人

17 驚慌失措，遂凱旋而歸。．因了上主保護猶大，戰事

完了，天才破曉。

安提約古與猶大議和 加上 6:48-63

18 國王雖經驗到猶太人的英勇，但仍設法侵略他

19 們的地方。．於是進攻猶太人堅固的堡壘貝特族爾，

20 但被擊退；再次進攻，又遭挫敗。·猶大輸送一切必

21 需品，接濟被圍困的入，．但有個猶太軍人，名叫

洛多苛的，向敵人告密；這人被查出後，即被捕入

22 獄。．國王二次與貝特族爾居民握手議和，遂離開了

23 那裏，去攻擊猶大的軍隊，可是又遭到慘敗。．那時

王聽説，他留在安提約基雅攝政的斐理伯造反，就

心慌意亂，遂與猶太人講和，宣誓接受他們一切合

理的條件；講和後，他也獻了祭，對聖殿起敬起畏，

24 對聖所也表示慷慨大方。．王又善待了瑪加伯，留下

赫革摩尼德為總督，管理由仆托肋買至革勒尼人所

25 居住的地方。＠．王回到仆托肋買，那裏的居民卻憤
憤不平，不滿意這些和約，要廢除所議定的事項。

26 • 里息雅便登台竭力辯解，説服了他們，贏得了他們

的信心，使他們寧靜下來，然後回安提約基雅去了。

這就是王進軍及撤兵的事。

第十四章

猶大被讒謗

過了三年，猶大和他的部下知道色婁苛的兒子

加上 7:1-21

固「革勒尼人」，居於埃及北部邊疆，靠近培路息猶 (Pelusium) 。里息雅所

溝的和平，即加上 6:58-59 所提的和平。仆托肋買城的居民對猶太人常懷

仇恨，參閒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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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14:2-12

德默特琉帶蒼大軍及戰船已在特黎頗里海口登陸， m
．佔領那地，殺了安提約古及他的監護人里息雅。 2 

．從前任大司祭的阿耳基慕，在與外邦人絕交時期， 3 

曾甘心自污，自知無論如何不得安全，也不能再走近

聖壇；．於是在一五一年，去見德默特琉王，獻給他 4

—頂金冠和金棕櫚枝，此外還獻上些聖殿內常供奉的

橄欖枝；他那一天沒有説甚麼。．但當德默特琉召他 5

來會議，詢問他猶太人有何心思和企圖時，他便乘機

貢獻那無恥的計策説：．「有—些號稱哈息待的，並 6

以猶大瑪加伯為領袖的猶太人，時常發動戢爭，叛變

無常，不讓國家獲得安寧。．因此，我既然被他們剝 7

奪了祖傳的光榮，即大司祭的地位，現今我來到這裏：

．第—，是為誠心圖謀國王的福利；第二，是為替我 8

同胞着想，因為，因了上述那些人的膽大妄為，我們

整個民族受到不少的苦楚。．如今請陛下將這些事先 9

一一調查清楚，以後設法依照陛下對天下所懷的仁

德，照顧我們的家鄉，及我們遭難的民族，．因為猶 10

加上 2:18 大一息尚存，國家決不能平安。」 CTJ.他正説這些話時， 11

其他憎恨猶大的親信，也在旁激動德默特琉的憤怒。

加上 7:26 • 於是國王立即選定曾任象隊司令的尼加諾爾，委他 12

CD 「過了三年」，不知由何說起。有人以為從潔淨聖殿算超，有人以為從猶大
執政算起；阿拉丕德 (A Lapide) 、加耳默 (Calmet) 及許多其他的學者，

都以為噹由安提約古歐帕托爾登基算超。歐帕托爾是在色婁苛年曆 149 或

148 年上登基的，因此德默特琉進攻敍利亞的事，應在 151 或 150 年，即公

元前 161 或 160 年。關於德默特琉，參閱上 7: 1 等節。

CZ) 3-10 節，每逢新王登基，耶路撒冷的大司祭或別的一位尊貴司祭，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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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新王一枝金阿里瓦樹枝；眾百姓則獻金冠或金棕櫚枝（參閱加上

10:29; 13:37-39) 。阿耳基慕靠歐帕托爾和里息雅作後台，得以繼默乃

勞為大司祭；現在歐帕托爾和里息雅同時被殺，失去了他的靠山，不得不

在新王前馱殷勤，期望能保全自己的地位。在初次朝見新王時不便開口，

後來被召甯討有關猶太人的事務，他便乘機陷零忠良，對瑪加伯與其同黨

大肆詆毀。瑪加伯始終不承認他是大司祭，即因為他「在與外邦人絕交時

期，曾甘心自污」 (3 節），因此阿耳基慕懐恨在心，說猶大「我既然被

他們剝奪了租傳的光榮，即大司祭的地位」 (7 節）。



加下 14:13-27

13 為猶太總督，派他前去；｀令他去殺猶大，解散他
14 的部下，立阿耳基慕為那莊嚴聖殿的司祭長。．猶太

各地被猶大所驅逐的外邦人．便都成群結隊來協助

尼加諾爾，認為猶太人的不幸和災害，都於自己有

利。

尼加諾爾與猶大和好 加上 7:27-28

15 猶太人聽説尼加諾爾來侵，外邦人來犯，便頭

上撒土，哀號那位永遠保存自己的民族，又常顯奇

16 跡保護自己產業的天主，．然後遵照領袖的命令，立

17 時從那裏動身，在德掃村與敵人交鋒。的·猶大的兄加上 7:31
弟息孟已經與尼加諾爾交戰，但因敵兵的突擊，稍

18 感不利。．可是，尼加諾爾因為聽説猶大和他的部下

驍勇善戰，以及他們為國作戰的雄心，不敢用武力

19 來解決，．於是派頗息多尼、特奧多托和瑪塔提雅去

20 與猶太人商議和談。｀將條件詳細考慮後，首領通
21 知眾軍隊，大家既—致贊同，他才同意講和。．雙方

也規定了同到一地會商的日期，那天，各乘轎車來

22 就已佈置好的席位。．猶大在適宜的地方派兵防守，

23 以免敵人背信突擊；雙方的談判終於獲得協議。．尼

加諾爾逗留在耶路撒冷時，沒有做出甚麼越軌的事，

24 而且還解散了那些來協助他的隊伍。．他常要猶大在

25 自己的身邊，心裏也很喜歡他；．於是勸他娶妻生子，

猶大便娶了妻子，享受人生樂趣。

友好再次決裂

26 阿耳基慕見他們二人交好，便帶了一分已簽訂

的和約，到德默特琉面前，説尼加諾爾對國事有異

心，因為他已指定了叛國的猶大為自己的繼承人。固
27 • 王被這惡徒的讒言所惑，勃然大怒，寫信給尼加諾

CID 12 節，參閱上 7 : 26 等節。
] 「德掃村」，大概是加上 7:40 所提的「阿達撒」。

固 「特奧多托和瑪塔提雅」，有人潯作「特奧多托即3馬塔提雅」，認為特奧多

托為原名，瑪塔提雅為希伯來名。

® 26 節，阿耳基慕稟告國王，說尼加諾爾有意立猶大為繼承人，這活令人難信；

必是他為陷害瑪加伯想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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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14:28-42

爾，表示不滿意他所訂的和約，並命令他從速逮捕

瑪加伯，把他解送到安提約基雅去。．尼加諾爾得到 28

這道諭令，極烕不安，因為對方沒有甚麼不對，不

好輕易違背與他訂的和約；．但又不能違抗君王，所 29

加上 7:29-30 以祇好尋找機會，運用機智來完成這道命令。．瑪加 30

伯見尼加諾爾對自己冷淡，談話的態度也比以前粗

暴，便瞭解這種粗暴態度決非好現象；於是召集自

加上 7:33-38 己不少的部下，暗自離開了尼加諾爾。．尼加諾爾見 31

自己被猶大玩弄，便在司祭正獻日常祭時，闖進莊

嚴的聖殿，命他們交出瑪加伯來。．他們就起誓説不 32

知道他找的人在那裏。．他就向聖殿伸出右手發誓 33

道：「你們若不將猶大逮捕交給我，我要將天主的

這厘殿宇夷為平地，將祭壇拆毀，並在這裏給彫尼

索建築—座壯麗的廟字。」．説完這話就走了。司祭 34

們舉手向天，呼求那常為自己的民族作戰者説：．「萬 35

有的上主丨你一無所缺，但是你卻樂意在我們中有

一座聖殿作你的住所。．那麼，至聖的上主 l 求你保 36

護這座才潔淨的聖殿，使它永遠不再受褻瀆 I 」

辣齊斯壯烈犧牲

在耶路撒冷有位長老，名叫辣齊斯，被人在尼 37

加諾爾跟前控告了；他原是熱心愛國，極負盛名的

人，因為為入慈祥，人都稱他為猶太入之父。了、．他 38
在與外邦人絕交的初期，也曾因猶太教而被控告；

他已決意為猶太教犧牲自身和性命。．尼加諾爾為發 39

洩自己對猶太人所懷的仇恨，便派了五百多人去捉

拿他，．認為逮捕這個人，一定能給猶太人一個極大 40

的打擊。．當軍隊正要佔據堡壘，撞開庭院大門，下 41

令放火燒門時，辣齊斯見四面受敵，便伏劍自刎，

撒上 31:4 • 寧願壯烈犧牲不願陷在惡人手中，使自己的身分遭 42

(J) 37-46 節，作者描寫辣齊斯壯烈裱牲前後的情況。這位老者，是當時德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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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熱心守法的人；但自古以來的聖師，對於他的死有許多評論。據聖奧思

定的意見，主觀方面，他視死如歸，寧死不願在信仰上受辱，在最末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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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14:43-15:8

43 受不堪的凌辱。．但因伏劍過急，沒有剌中要害，那

時敵人已闖進門內，他便奮身跑到牆上，毅然跳到

44 人群中。．眾人都急忙後退，讓出—塊空地，他便落

45 在空地上。．這時他還活着，於是怒火如焚的爬起

來，雖然血流如注，傷勢甚重，還跑着穿過人群，

46 屹立在一塊巖石上；．血快要流盡的時候，又將五臟

扯出來，雙手捧着，向人群拋去，懇求那掌管生命

及靈魂的主宰，把這一切再還給他；他就這樣死了。

第十五章

最後的勝負

尼加諾爾聽説猶大和他的部下都在撒瑪黎雅

附近，便決意要在安息日那天攻擊他們，可確保勝

2 利；．但那些被姐跟隨他的猶太人卻反對説：「你切

不要這樣殘忍兇悍地去屠殺人，應當尊敬觀察萬物

3 者所聖化的日子！」．那罪大惡極的人問道：「天上加上 7:26

4 是否有位命令守安息日的主宰？」．他們率直地答

説：「有—位永生的天主，是天上的主宰，他命令

5 守安息日。」 d也答説＇「在地上我是主宰。我今

命你們拿出武器，執行君王的命令 I 」雖然如此，

6 他卻沒有完成那殘酷的計謀。『．可是，尼加諾爾驕
傲自大，仍決意要建立一座象徵擊敗猶大和其部下

7 的凱旋坊； cv. 瑪加伯卻時常懷着堅定的信念，全心
信賴必得到上主的援助，全心信賴必得到上主的援

8 助，．勸勉自己的同志，不必害怕外邦人的攻擊，

]) 尼加諾爾願在安息日上毫無忌憚地去攻打瑪加伯，但他軍隊中的猶太人卻
不贊成他這種行動。尼加諾爾因此大發驕傲，好似路濟費爾 (Lucifer) 般說

道，在天上有沒有天主，我不知道；但我在地上有權柄，你們必該服從我。

「天上是否有位命令守安息日的主宰」，是他的喇諷；「在地上我是主宰」，

是他的狂傲。他的結果怎樣？陣亡疆場，身首異處。

＠「凱旋坊（著譯7j(久紀念碑）」，原文作「 Trophaeum」，指用擄獲的戰利品、

尤其是用敵人將帥的武器，所作成的紀念物。一種是暫時的，另一種是長

久的。把所擄獲的武器排列起來之後，唱歌獻祭，留為永久的纪念；尼加

諾爾即想建立此種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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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 15:9-22

祇該懷念昔日從天上賜予他們的援助，深信此時全

能者也必賜給他們勝利。．後又用法律和先知的話來 9

鼓勵他們，又叫他們回憶所經歷的戰爭，使他們都
熱情勃發。．激起他們作戰的精神以後，又宣示外邦 10

人如何失信，違犯誓言，遂發出攻擊的命令。．他武 11

裝每個兵士，並不靠盾牌和長槍，而是用極富鼓勵

的話向他們講述了一個很可信的夢，—一即一個異像

3:1 —-1吏他們非常高興。．他所見的異像是這樣：他看 12

見一個人，舉起雙手為整個猶太民族祈禱。這人就

是為人善良敦厚，待人謙和，態度溫雅，善於辭令，

自幼勤修各樣德行的前任大司祭敖尼雅。．接着，又 13

看見—人顯現，同樣為猶太民族祈禱。他頭髮蒼白，

體面端雅，尊嚴非凡，令人起敬。．敖尼雅便解釋説： 14 

「這是愛護弟兄的人，他就是常為百姓及聖城祈禱

的，天主的先知耶肋米亞。」．隨後，耶肋米亞伸出 15

右手，交給猶大一把金劍説：．「你收下這把聖劍! 16 

這是天主的恩賜，你要用來擊殺敵人。」｀聽到了 17
猶大這番美妙言辭的鼓勵，人心大為振作，青年的
鬥志因而堅強起來，因此大家決定不再留守營中，

要奮勇進攻拚命與敵人決戰，因為京城、宗教與聖

殿，都陷在危險中。．他們對妻子、兒女、兄弟及親 18

友並不怎麼掛慮，最掛慮的卻是神聖的聖殿。．留在 19

城中的人也非常焦慮，為那些在外作戰的人放心不
下。．眾人都期待着快要來臨的決戰。那時，敵人都 20

已聚集嚴陣以待，象隊已擺在重要的據點，馬隊已

分成左右兩翼。．瑪加伯見配備各樣武器的大軍，及 21

兇猛的象隊已擺好陣勢，便舉手向天，呼求施行奇

跡的上主；他知道勝利並不在乎武器，而在於上主

斷定誰應勝利，就使誰勝利。·猶大又祈禱説：「無 228:19; 列下 19:35;
加上 7:40-42;
依 37:36 上的主宰！在猶大王希則克雅時，你曾派這你的天

使，斬殺了散乃黑黎布的軍隊約十八萬五千人。®

Q) 12-16 節，記迪瑪加伯的異夢。這異夢的解釋，有如古聖若瑟異夢的解釋。

天主籍夢來使瑪加伯看見異像；他所見的兩個人，都是大德不凡的聖人。由

此可知，死去的聖人，帝為現世的人代禱；這就是我們恭敬聖人的一個理由。

@ 「你的天使」，按猶太經師解釋是聖彌額爾（參閱 11: 6) 。關於撒乃黑黎布

遭受奇災的打擊，參閱列下 19: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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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加下 15:23-39

．上天的主宰，求你現在也派遣—位好天使來，在我

們前散佈恐怖驚惶。．求你用你大能的手，打擊這些

謾罵和攻擊你聖民的入丨」他就這樣結束了祈禱。

．那時，尼加諾爾率領軍隊，吹蒼號角，唱着軍歌， 加上 7:43-50

蜂擁而來。．猶大的部下卻在哀求與祈禱聲中，前去
迎敵，．徒手作戰，心中不住呼求天主，因此擊殺了

不下三萬五千人，萬分高興天主明顯的助佑。．戰

後，他們興高采烈回來時，發覺尼加諾爾穿着全副

武裝，臥地陣亡，．—時高聲歡呼，用本國語言稱頌

無上的主宰。．那位完全奉獻身心為同胞奮鬥，一生

熱愛民族的猶大，便命人將尼加諾爾的頭和手臂砍

下，帶到耶路撒冷去。．他—到那裏，便召集同胞和

司祭，又派人將堡壘裏的人召來；然後站在祭壇前，

．將這可惡的尼加諾爾的頭，並將他為褻瀆謾罵全能

者聖殿而舉過的手，出示給眾人看。．然後，又割下

這邪惡尼加諾爾的舌頭，下令切成碎塊，以飼飛鳥，

並將這狂妄的手臂，掛在聖殿前面。．那時眾人都向

天讚頌榮耀的上主説：「那位保衛聖所不受玷污的，

應受讚美丨」．猶大又將尼加諾爾的頭，懸在堡壘撒上 31:9-10

上，作為上主援助極顯明昭著的記號。．眾人—致決加上 7:49

議，不可讓造一天平淡地過去，而該在每年十二月，

敍利亞語名「阿達爾」月，十三日，即摩爾德開節

前日，隆重慶祝。

本書結論

這就是有關尼加諾爾的事。從此以後，京城便

由希伯來人佔領。我也就此結束此記述。＠．此書若
敍述得體，編輯完善，這才是我的願望；若嫌寫得

膚淺平凡，但我巳盡了我之所能。．比方人祇喝酒，

或衹喝水，都不免有害；但酒水調和了再喝，才有

滋味，暢快人心；同樣，若史事編纂的巧妙，讀此

史事的人，才咸興趣。 全書終。

瑪加伯斬殺了敍利亞的大將尼加諾爾，光復了聖京，他的功德算是登呤造

舌 但不久以後，這位盛極一時的英雄也去了世。訂定「尼加諾爾節」，

＾芝天主特別的助儔（參鬩上 7: 48) C r 縻爾德開節」，即「普陵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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